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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奥古斯丁(354-430, Aurelius Augustin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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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灵伟人小传》至今已经出版到第三十三册，编者希望读者藉着这些先圣的经历，更深入地、更实际地认识到神在历史上的作为。这些小传出版的先后次序，并不是根据他们本人的重要性和属灵份量。因为任何人在永世里的属灵评价和考量，端赖坐在宝座上的公义的神去裁夺。我们深信，真正的属灵人物，是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的，他们跨越了宗派、种族，和地域。编者重复地说，我们只不过是根据手头资料的整理情况，逐一地推出这些属灵人物的传略的。

这一册要介绍的属灵人物，是奥古斯丁。当传记作家史密斯（Warren Thomas Smith）著作《奥古斯丁的生平和思想》（Augustine His Life and Thought）时，在该书的《前言》（Preface）中，着重地提醒大家：“这位真正的、合格的属灵伟人奥古斯丁，就肉身说，包括血统、肤色、性格、生活习惯，是一个非洲人。”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见证，正如歌罗西书三章十至十一节所说的：“……在此并不分希利尼人、犹太人……北外人、西古提人……惟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各人之内。”

十五年前，一九八七年，正值奥古斯丁悔改信主一千六百年，美国时代杂志（Times）在九月二十九日那一期，专栏赞誉奥古斯丁在历史上对人类文化、灵性、智慧做出的无以伦比的贡献。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美国基督教的权威刊物《基督教历史》（Christian History）为奥古斯丁出版了特刊，在该期的特刊里，该基督教刊物的编辑部，在特刊的《回应和探讨指引》（Reflection and Discussion Guide），向读者提出一项大胆的挑战，询问读者是否同意，奥古斯丁是在使徒保罗之后，教会历史上最重要的人物。

德国历史学家哈那克（Adolf Harnack），即《信仰的嬗递》（History of Dogma）一书的作者，曾这样说：“自从保罗以后，无人能与奥古斯丁相比；时至今日，我们仍受他的思想和精神所影响。我们是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后裔，但这两样都从奥古斯丁所持守的信仰衍生出来。”

许多传记学家认为，在人类历史上，奥古斯丁是二千年来罕有出现一次的彗星；他的纯正的信仰，是改教运动灵感的泉源。

宗教改革运动的领袖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本人就是奥古斯丁派的修道士，精通了奥古斯丁的书籍；马丁路德在他的著作中，引述了奥古斯丁的论点最多。毫无疑问的，马丁路德从奥古斯丁的书籍，汲取了大量的灵感和亮光。

另一位改教运动领袖加尔文（John Calvin），被天主教抨击他背经弃道的时候，曾为自己这样辩护，他持守的信仰与奥吉斯丁并无二致，他完全可以一字不苟地照抄奥古斯丁的话语，作为他信仰和经历的写实；他完全可以用奥古斯丁《忏悔录》的语言，如实地写出另一部加尔文版的《忏悔录》。

我们再提及约翰•欧文（John Owen），他是英国一位孚得众望的牧师；长期以来，他亦被举世的福音派，目认为英语国家极有权威的神学家。约翰•欧文敬佩奥古斯丁到极点。他曾说，奥古斯丁的思想能触摸到罪的根源，奥古斯丁又认识到神恩典的长阔高深，即认识到神赐给我们的，是白白的恩典。

我们之所以写《奥古斯丁小传》，是因为奥古斯丁认识到自己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们与天主教的取态不同；天主教一直陷于偶像崇拜的罪中。天主教非但将主的仆人彼得、保罗当作偶像来崇拜，天主教也将主耶稣肉身的母亲马利亚作为偶像来崇拜；我们绝不会把奥古斯丁当作偶像来崇拜。我们认为奥古斯丁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比别人更认识到神的恩典；他并像摩西一样，忠心地服事神的儿女。最重要的一点，他把一切的荣耀完全归给神。

温习奥古斯丁，不是要我们回到天主教的偶像崇拜和其他错误的教训里去。温习奥古斯丁，是要我们重新温习神的话语，回到圣经的正确教导；因为奥古斯丁的伟大之处，就是他重视圣经的话语，按正意解释圣经的话语。

温习奥古斯丁，是要我们重视历史，重视这位历史上罕有的属灵伟人。奥古斯丁正像所有神的仆人一样，不是完美无缺的。正像他在《忏悔录》中所见证的，他无法摆脱罪恶的天性；他蒙恩之后，因受到了时代的局限，他的看法也有偏差和欠妥之处。所以在本书里，在提及奥古斯丁时，也引述了博饶本(E.H.Broadbent）在《走天路的教会》(The Pilgrim Church）和约翰•甘乃迪（John Kennedy）在《见证的火炬》（The Torch of the Testimony）里，对奥古斯丁的一些中肯的看法和批评。插入上述两位纯正的、极具权威的清教徒的论点，会使我们对奥古斯丁有更全面的、完整的认识。

第一章 奥古斯丁的童年

奥古斯丁是地地道道的非洲人，这里先交代一下他的时代背景。早在主前五零九年，强大的罗马帝国，已经把地中海视为她的内海，并下决心，要把非洲北部，纳为她的势力范围。罗马帝国，为了征服非洲，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主前三九五年，罗马帝国以武力征伐迦太基（Carthage）和突尼斯 （Tunis）是为多次的迦太基战争（Punic Wars），揭开了序幕。虽然罗马帝国牺牲了许多战船和军人，终能把迦太基纳为其殖民地。主前一四九年，勇敢的迦太基人再次起义，发动了第三次迦太基战争；罗马帝国的凯撒大帝（Julius Caesar）卒能以武力平复这次的动乱。凯撒大帝为了杜绝后患，开始拉丁化非洲的殖民地，要非洲北部的老百姓学习罗马帝国的官方语言——拉丁语。

奥古斯丁出生于一个动荡的、转变的时代；其时罗马帝国的极盛时期已经过去，罗马帝国面临着国库空虚，财政短绌。

但是从教会的历史来说，罗马帝国已经从逼迫基督教、信奉异教，转变为一个支持基督教的国家。主后三一三年，罗马帝国皇帝君士坦丁（Constan-tine）下了一道米兰诏书（The Edict of Milan），宣布停止对基督徒的逼迫，并宣告基督徒在罗马帝国境内，享受绝对的人身自由和平等的法律地位。从清教徒的角度来看，米兰诏书带来了非常不良的后果，由于作为基督徒不再是一件耻辱的事，反而是一项殊荣。作为基督徒，成为在政府部门被擢升的条件，成千上万的异教徒于是混入了教会，甚至把异端带进了教会。属世的潮流，甚至偶像崇拜，也被带进了教会。许多错误的教训，大行其道。就在这样的黑暗荒凉的光景中，神兴起了奥古斯丁。

主后三五四年十一月十三日主日，奥古斯丁 （Aurelius Augustine）生于北非的努米底亚（Numidia Proconsularis）省内，一个离希坡（Hippo Regius）不远的市镇塔迦斯特（Targaste）。在奥古斯丁出生时，塔迦斯特己经存在了三百多年；时至今日，这个有了漫长的二千三百多年历史的塔迦斯特，已成今日的阿尔及利亚 （Algeria）东部的阿拉伯村落苏克•阿拉斯（Souk Ahras）。

奥古斯丁的父亲巴里修斯（Patricius Augus-tinus），根据传记作家波纳（Gerald Bonner）的考查，是伯美赫族人（Berbers）。巴里修斯是一个异教徒，所膜拜的，乃是迦太基（Carthage）的偶像。根据约翰•莱恩（John Ryan）的叙述，巴里修斯是一个小官吏，担任过地方议会的议员，担任过十夫长（durion）——管十个兵丁。巴里修斯虽拥有自己的物业和土地，但是并不富裕。奥古斯丁的母亲慕妮卡（Monica），却是一个敬虔的基督徒。在奥古斯丁的孩提时代，他母亲就要他敬畏耶稣基督的名字，要他追随殉道者的榜样，要他追求永生。

慕妮卡十八岁时嫁给巴里修斯，当时巴里修斯四十一岁，比妻子慕妮卡足足大了二十三岁。他们的头生儿子是拿微基斯（Navigius）；继后又生下女儿帕碧华（Perpetua）。他们婚后四年才生下奥古斯丁。

慕妮卡非常善良温柔，他的丈夫巴里修斯对她并不忠实，常有风流情事，但她从未因着丈夫的不贞，与他争吵。

当妇女们到井边汲水时，她们彼此哭诉丈夫的暴虐行为，并展示身上的伤痕；但是慕妮卡却无类似的伤痕。其他的妇女大感惊讶，对她说：“慕妮卡，我们都知道你的丈夫性情暴躁，又爱和别的女人胡来，可是你从来不为此与他争吵，他又从来不动手打你，这是什么缘故呢？”慕妮卡回答说：“我别无所求，只求家庭安宁。是的，我当然知道他在外头沾花惹草，可是我并不辱骂他。他动怒时，我默不做声，却在心里为他向神祈祷，直到他停止叫喊。在他平静下来的时候，我再跟他解释我为何这样作，或那样作。这就是我的法子了。”奥古斯丁在《忏悔录》（The Confessions）中，赞扬他的母亲慕妮卡一生以宽恕待人，常宽恕别人对她的亏欠。又说母亲设法使丈夫归向主，用贤德来赢得丈夫的心。她又忍受了丈夫的缺点，对他的不轨行为从不争吵，她只等待主怜悯她丈夫，希望他早日信主。慕妮卡的宽恕和容忍并没有白费，她丈夫巴里修斯后来在临终前前天，终于幡然悔悟，归向了基督。

奥古斯丁一出生，就认识到自己的罪性，他在《忏悔录》中坦承，在神面前没有一人是纯洁无罪的，即使是出生仅仅一天的婴孩，亦是如此，他引用诗篇五十一篇五节的话：“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

奥古斯丁幼童时喜欢玩一种“坚皮果”（Nuts）的游戏。这种游戏把三个贝壳和一粒豌豆一起快速地摇着，谁猜到那一个贝壳下盖着豌豆，谁就是赢家。奥古斯丁挟着求胜的虚荣心，以作弊的手法，夺得了胜利。但是，当他发现有的游伴比他更狡猾和更手快时，他被激怒了，他就疾言厉色地责备别人。

他被送到学校去读书，那时他还不知道读书的好处；他既讨厌功课，免不了要被鞭打。当年，长辈对不听话的儿童进行体罚，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为了避免被责打，奥古斯丁幼年时，开始向神祈求，求主帮助他，作他的避难所。在祷告时，他说话时结结巴巴的毛病被医好了。由于他天性乖戾，祷告后仍然顽皮，仍常被鞭打，但这并非神不垂听他的祷告。

有一天，奥古斯丁突然胃痛，濒于死亡；他的母亲忧心如焚，迫切为奥古斯丁祷告，希望奥古斯丁早日信主，接受主耶稣为他个人的救主。感谢主，奥古斯丁的病果然霍然而愈。这时，在奥古斯丁幼嫩的心灵里，已经认识到神在保守他，认识到神是他的保护者和避难所。

由于他当时没有清楚的得救，更谈不上彻底的悔改。他败坏的天性又再复萌。他不断地撒谎，欺骗老师，欺骗父母，欺骗家庭老师。除此之外，他还从地窖里、桌子上偷东西吃，来满足他口腹之欲。

奥古斯丁七岁时，在家乡塔迦斯特受教育。他最厌恶的是算术和希腊文。他不喜欢希腊文，是因为希腊文很难学；当他后来任主教时，他为了年幼时不肯学希腊文而深感后悔，使他无法读希腊文的新约圣经。他厌恶算术，为此他说，整天重复一加二等于三，究竟有什么用处。

奥古斯丁十一岁时，被送到离家乡三十公里路的马达乌拉（Madaura）的一间中学读书。在马达乌拉，他专攻拉丁文学，又读修辞学，这为他后来的写作，奠下了坚实的文学基础。

马达乌拉是一个异教徒的文化中心，到处是偶像，这对奥古斯丁有着不良的影响。在呆板的功课之外，他酷爱故事和小说，特别是罗马诗人味吉尔（Vergil）所著作的史诗《埃涅依斯》（Aeneid）。埃涅依斯（Aeneas）是迦太基的女王；奥古斯丁为了狄多（Dido）的死，为了埃涅依斯的失恋和殉情，感动到流泪不已。

奥古斯丁一方面沉醉于浪漫的情诗，希望获得纯洁的爱情；另一方面，他又从父亲，遗传到一种纵欲的天性。这种爱欲的煎熬和冲突，在他于马达乌拉求学的四年期间，表露无遗。

在《忏悔录》中，他承认他分不清肉欲和纯洁的爱，而终于耽溺于肉欲，而成为肉欲的俘虏。他这样说：“最令我喜悦的，是爱别人，也被别人所爱。但我的爱越过了友谊的界限，不再是单纯的精神上的爱。从我卑鄙的肉欲中，和我青春期发育时的冲动中，好像有阵阵的乌云，蒙蔽了我的心，陷我的灵魂于黑暗中，以至我分不清楚，什么是纯洁的爱？什么是放纵的肉欲？二者搀杂在一起，欲火在我躯壳内燃烧，把我推到肉欲的悬崖，把我抛入耻辱的漩涡里。”

公元三七零年，奥古斯丁由于家中经济困难，从马达乌拉回到故乡塔迦斯特，在家里闲居一年。

当奥古斯丁空闲在家时，他更加淫秽，更加放纵自己的情欲。由于他所结交的朋友，也是道德沦丧的一群，他们都喜欢夸耀自己的秽史，奥古斯丁也效法他们，以犯罪为光彩的事。

在淫乱之外，奥古斯丁又犯了偷窃的罪。他偷窃，不是由于贫困所驱使，而是由于罪性使然。他承认，有时他所偷的东西，家里也有，而且有的更多更好。在他的邻居，有一棵梨树，树上果子累累，但长得并不丰满香甜。他和一群坏朋友，经常玩得通宵达旦；有一夜，他们摇晃这棵梨树，把梨子都摇下来，然后进行分赃。奥古斯丁所拿到的赃物，虽然尝了几颗，但大部分却拿去喂猪。他承认说，他所追逐的，不是梨子，而是罪恶本身；因为他的灵魂是丑恶的，所追求的是羞耻。

在这期间，奥古斯丁的父亲巴里修斯，在妻子慕妮卡带领下，已经成为一个慕道者；他父亲并且在逝世之前，接受了主耶稣为他个人的救主。父亲逝世之后，公元三七一年，年方十七岁的奥古斯丁，得着当地一个富豪洛玛尼亚（Romanianus）的资助，前往迦太基（Carthage）攻读修辞学（rhetoric）。

罗马帝国时代的迦太基，位于今日突尼西亚 （Tunisia）的突尼斯（Tunis）。迦太基当年是罗马帝国在地中海的重要商港，人口仅次于罗马（Rome）。

迦太基的学府林立，是青年人深造的地方；奥古斯丁抵步时，罗马帝国已经统治了迦太基五百五十年。在迦太基，奥古斯丁学习修辞学时，成绩斐然，不论是讲演或写作，他的表达能力都很强。他表达时文采灿然，又丝丝入扣，富有逻辑性和说服力。

可惜的是，奥古斯丁始终抵不住大都市迦太基的诱惑，耽溺于情欲的生活；不久之后，他终于安定下来，娶了一个妾侍。奥古斯丁娶这个妾侍时，才十八岁。这个妇女显然出身低微，甚至可能来自欢场，故此他母亲慕妮卡反对他们正式结婚。从奥古斯丁的著作中，可以读出他深深地爱上这个妇人；但他保护她，从来不披露她的名字。他们两情相爱，维持了十四年的同居关系。同居期间，奥古斯丁放荡的行为收敛，对她十分忠实。他们同居一年之后，十九岁的奥古斯丁已经作了父亲，因他妾侍为他生了一个儿子；他给儿子起名阿底达多斯（Adeodat-us），意思是“从神来的礼物”。

在同一年，公元三七三年，奥古斯丁读到古代罗马作家西塞罗（Cicero）所着的《荷但休斯》（Hortensius）。西塞罗，原名（Marcus Tullius），生于公元前一零六年，卒于公元前四十三年，是罗马帝国时代的作家，可惜其著作大多数已失传，仅留下片断零墨。从奥古斯丁浩瀚的著作中，可以读出《荷但休斯》的痕迹，可见此书对奥古斯丁的影响是何其重大和深刻。

从《荷但休斯》，奥古斯丁向往了对智慧的探讨。他承认说，他对智慧的憧憬和追求，促使他寻求神，和渴慕更多地认识神。由于西塞罗在著作《荷但休斯》时，主耶稣还未道成肉身，还未成为人子，书中也就没有述及耶稣基督的尊名。

在《忏悔录》中，奥古斯丁强调，任何一本书，不管其文字如何典雅，引证如何确实，假若没有耶稣基督的名字，就不能抓住他的心。他用歌罗西书二章八至九节，来忠告那些被现代哲学迷惑的人：“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地居住在基督里面。”

第二章 彷徨歧途的时期

在迦太基期间，奥古斯丁不幸地受一种邪教——摩尼教（Manicheism）——的迷惑，成为摩尼教徒长达九年之久。起初他非常热狂该邪教，并卖力宣扬该邪教。正如瞎子领瞎子，他说服资助他的洛玛尼亚，和他自己的门生阿里皮斯（Alypius），也信奉该邪教。

摩尼教为波斯人摩尼（Manes）所创立。他于公元二一五年生于巴比伦；他把佛教、波斯人的古老邪教阴阳教（Zoroastrianism），与基督教搀杂起来。阴阳教把善良与光明、黑暗与邪恶，对立起来，是一种物质的二元论。摩尼还自认是圣人；他甚至亵渎神到一个程度，自认是那要来的保惠师——圣灵——的化身。

摩尼教虽然述及受苦受难的基督；却把神所默示的旧约圣经，说成是言辞不清的神话故事，刻意贬低了旧约圣经的地位。

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指责摩尼教贬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大卫这些神亲口所称许的人。此外，当奥古斯丁悔改后，再回顾摩尼教的罪行时，他引用马可福音十二章三十节主耶稣所说的话：“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们的神。”很明显的，摩尼教并没有敬拜这位独一无二的真神。

三七四年，即奥古斯丁皈依摩尼教不久，他结束在迦太基的学生生活，回到家乡塔迦斯特（Targaste），收学生传授修辞学。

疼爱他的母亲慕妮卡，得知他信奉邪教摩尼教，十分痛心。她向神痛哭，远比一个母亲痛哭死去的子女，还要厉害。慕妮卡不准奥古斯丁进家门，她不愿与一个信奉异教的儿子住在一起。奥古斯丁无可奈何，投靠富豪洛玛尼亚，向洛玛尼亚如实地说出了家变的原因。洛玛尼亚安置奥古斯丁住在他的别墅，并聘请奥古斯丁担任家庭教师，教导洛玛尼亚的儿子莱森蒂斯（Licentius）。

奥古斯丁同时收别的学生；教导他们修辞学 （rhetoric）和自由派艺术（liberal arts），并同时向学生们灌输荒诞危险的异端。

奥古斯丁的母亲慕妮卡，继续不断地为奥古斯丁流泪祷告。有一天，她得了一个异梦，梦见奥古斯丁和她一同站立在一个木板上。她因着这个梦得了安慰，重新收容了奥古斯丁，母子两人重新在家中同桌吃饭，重新享受天伦之乐。

慕妮卡凭着信心，确信奥古斯丁有一天终会回到正道；但她对奥古斯丁当时亵渎神的言行却是深恶痛绝的。她曾趋访一位精通圣经的主教，邀请这位主教来与奥古斯丁谈话，要主教指出奥古斯丁的错误，俾使奥古斯丁及时脱离错误的异教信仰。主教说，奥古斯丁新近接受了异端，自以为是，自高自大，狂妄到了极点，可说目中无人，目前不会虚心受教。慕妮卡不满足于主教的答复，眼泪如注，再三地恳求主教去说服奥古斯丁。主教对于她的纠缠，感到不耐烦，终于对她说：“平平安安地回去吧！让我确实地说给你听，你为儿子留下如许多的眼泪，这样一个儿子，是绝不可能沉沦的。”

奥古斯丁在塔迦斯特开始他的教书生涯时，重达了他童年时的一位好朋友；奥古斯丁从未透露这位故知的真实姓名。奥古斯丁把这个朋友引入歧途，说服他皈依了异端的摩尼教。有一天，奥古斯丁的好朋友突然患着高烧，好久不省人事，看来病势严重，不久人世。这个朋友竟在垂危的时候，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礼，脱离了摩尼教。出乎意料的是，这个朋友受洗之后，病情好转，脱离了险境。奥古斯丁在这个朋友好转时，找他谈话，嘲笑他是在病重神志不清时，糊里糊涂地受了浸。岂知这个朋友惊怖地望着奥古斯丁，警告奥古斯丁不要用轻蔑的态度，来对待神圣的属天事物。几天之后，这个朋友热病再度发作，终于回到天家。

挚友的逝世，使悲伤的奥古斯丁的心，蒙上了阴影。他遍视周围的事物，都是死亡。他开始重视灵魂的归宿问题，他开始理解到他自身的存在，就是一个不解之谜。

奥古斯丁被灵魂的归宿和去向所困扰之后；由于他还没有接受基督，他的灵魂仍然没有得着重生，他觉得他成为自我的囚徒，心灵没有得着释放。他立意找一个心灵不受困扰和折磨的地方，就逃出了塔迦斯特，前往迦太基。

三七六年，奥古斯丁再度来到非洲的首府迦太基；他的心景与初次的莅临迦太基，迥然不同。上一次在迦太基，奥古斯丁凭着人的头脑，探索所谓的真理，不幸失足，堕入摩尼教的陷阱。这一次因着童年友伴的死，触发他萌生忧郁、彷徨、不知所措的心情；从故友猝然去世，他感受到死亡的悲哀，使他觉得传道书三章所说的属实，即世人所遭遇的都是一样。这个怎样死，那个也怎样死，都归一处，也都归于尘土。奥古斯丁既开始思索灵魂的依归问题，开始思索人在死后的出处；很自然地，就为他的重生得救，铺平了道路。

奥古斯丁开始看出，摩尼教只会败坏一切，没有建立什么；只有消极的一面，没有积极的一面。摩尼教徒既没有基督的生命，也就道德败坏，只不过假装为道貌岸然的圣人君子。最使奥古斯丁失望的，就是摩尼教所揭橥的宇宙观和人生观，不能解答奥古斯丁心中的疑问。他们总是对奥古斯丁说，浮斯杜斯（Faustus）——摩尼教的先知——来了，就会解答一切的疑问。

三八三年，浮士杜斯终于抵达迦太基，奥古斯丁与浮士杜斯进行了认真的交谈。浮士杜斯不能为他提供满意的答案。奥古斯丁开始思索，真理在什么地方？由于摩尼教未能解开奥古斯丁心中的问题，为此缘故，他开始与摩尼教貌合神离。他决定效法古代的哲人西塞罗（Cicero），去遍寻智慧和真理。只是，真理又在哪里？奥古斯丁于是动念一想，也许在罗马能够寻找到真理；他于是决定，尽速地到罗马去。

当奥古斯丁把他前往罗马的意念告诉母亲慕妮卡时，慕妮卡强烈反对；慕妮卡舍不得奥古斯丁，不让奥古斯丁撇下她，离开非洲故土，到罗马去。他既坚决地要到罗马，就用很狡猾的手法，来摆脱母亲慕妮卡。他托词到船上为一个朋友送行；等到慕妮卡清晨从梦中醒来时；奥古斯丁已经远走高飞，乘船直奔罗马。

那些日子，慕妮卡一直祈求神阻止奥古斯丁到罗马去；然而神容许奥古斯丁动身到罗马。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神引领奥古斯丁到意大利，在那里他得着真理——耶稣基督；这恰恰是神垂听了慕妮卡多年来的流泪祷告，使到奥古斯丁归向了耶稣基督。

第三章 乱象丛生的罗马

三八三年的深秋，奥古斯丁到达了罗马，其实他的信仰方面仍有摩尼教的余毒。奥古斯丁甫到罗马，就病倒了。他知道他得着的，是不治之症。他这样记载，我得了热病，且已到了死亡的边缘。这时，远在非洲的慕妮卡觉得有负担要为奥古斯丁祷告，虽然她不知道奥古斯丁具体需要的是什么？当慕妮卡的祷告负担卸下时，奥古斯丁霍然不药而愈。他知道他得着神的医治，可惜他对救恩仍然毫无认识。

翌年——三八四年，奥古斯丁的学生阿里皮斯（Alypius）从非洲搬迁到罗马，与奥古斯丁住在一起。奥古斯丁的起居，多了一个人照料。奥古斯丁在罗马传授修辞学时，发现罗马的学生和迦太基的学生劣行各有千秋。迦太基的大部分学生行为放肆，不守纪律，破坏性很强；罗马的学生则不诚实，那时经济不景，有的学生甚至拖欠学费，影响奥古斯丁的收入。

那时候，罗马有人口一百二十五万人，不再是罗马帝国的皇宫（Imperial Court）的所在地，只留下元老院（Senate）。适逢罗马帝国国势衰落，逐日走下坡，可看到罗马乱象丛生；民间则贫富悬殊，治安甚差；奴隶和贱民则过着畜牲不如的生活。帝国的北部和西部都有强悍的蛮族犯境；而罗马帝国则抽取人民的重税，去雇佣同是蛮族的日耳曼人，为帝国捍卫边疆，防范同是日耳曼人的其他部落，越过莱茵河（River Rhine）和多瑙河（River Da-nube）。在罗马的竞技场（Colosseum），人们疯狂到了极点，他们涌入竞技场，观赏人厮杀人的血淋淋的游戏。每当有人被击毙于血泊中时，所有观众齐声欢呼，陷于歇斯底里状态。

奥古斯丁在罗马一方面教导修辞学，另一方面他用功改掉自己迦太基的土音，学讲纯正的拉丁语。罗马帝国这时候虽然把基督教列为国教；罗马这个城市，偶像之风仍然盛行，许多异教徒仍然墨守固有的迷信的风俗习惯。

最引起争议的，就是在元老院（Senate House）里，仍然摆设着维多利亚女神的祭坛（Altar of Victory）——维多利亚女神的祭坛可译为胜利女神的祭坛。

感谢神，在那时候，神兴起了一位忠心的仆人安波罗修（Ambrose）；他是米兰（Milan）的主教，他坚决反对胜利女神的塑像被摆放在元老院。对于胜利女神这尊偶像的去留，触发了罗马帝国一场激烈的政治抗争。

安波罗修主教于主后三四零年出生于日耳曼 （Germany）——即今日德国一带——的西部。他的父亲是罗马帝国高卢省（Galliae）的民政长官 （prefect），可说位高权重。高卢省包括今日的意大利北部、法国、荷兰、德国、瑞士、英国、西班牙一带，是罗马帝国四大省份之—。出身豪门的安波罗修自幼在罗马受教育，稍长则攻读法律，学成出任意大利北部的总督，坐镇米兰（Milan）。

三七三年，米兰主教欧森蒂斯（Auxentius）逝世。为了主教的继任人选问题，亚流派（Arians）和正统派都争着把自己人拥戴为主教。当两派人争得不可开交时，年青的总督安波罗修进入教堂维持秩序，突然间有一个小孩子嚷道：“安波罗修主教！”此时安波罗修仍未接受洗礼，但他觉得这是出于神的呼召，就变卖财产，赈济穷人；他受洗后，于翌年——三八四年——出任米兰主教。

一年后，即三七五年，罗马皇帝华伦提安一世（Valentinian I）驾崩，罗马帝国划归长子格拉地安（Gratian）和幼子华伦提安二世（Valentinian II）管辖。时格拉地安年仅十六岁，管辖高卢一带；弟弟仍在襁褓中，由母后垂帘听政。

三七九年，格拉地安与米兰主教安波罗修会晤，从此两人经常就宗教问题交换看法；安波罗修更把自己的著作赠送给皇帝格拉地安。

三八一年，在安波罗修的影响下，格拉地安下令，把胜利女神的偶像从罗马元老院拆除下来。明显地，格拉地安在对付偶像方面，比他以前的任何一位皇帝，表现得更加彻底，更加坚决。那些异教徒的元老院议员，即那些习惯在偶像前烧香膜拜的，就呈请皇帝格拉地安，收回成命；而基督徒则恳请主教安波罗修，转禀皇帝不可妥协，不可动摇。

三八四年，也就是奥古斯丁从北非到达罗马的那一年，异教徒的那一派，请求罗马的民政长官 （prefect）西玛库斯（Aurelius Symmachus）——也是一个非常迷信的异教徒——介入这件事，要西马库斯力谏皇帝格拉地安，改变初衷，重塑胜利女神的偶像。他胡说什么罗马帝国能有今日的建树和功业，全拜诸偶像所赐。

当安波罗修和西玛库斯双方为元老院是否重塑胜利女神进入角力斗争的时候；甫到罗马只有几个月的奥古斯丁，他的才华——口若悬河的雄辩术和精湛的修辞学——已经闻名于罗马。

正好这一年——三八四年，政府在米兰设有修辞学教授一职；西玛库斯凭其权位，可以对该人选做出推荐。西玛库斯既听闻奥古斯丁擅于词令，辩才出众，立意讨好奥古斯丁，于是推荐奥古斯丁出任米兰的修辞学教授，这件事冥冥中有神的安排。奥古斯丁到达米兰之后，并没有效劳西玛库斯；相反地，奥古斯丁反而有机会认识到米兰主教安波罗修，继而常去听安波罗修讲道，之后更由安波罗修为之受浸。

奥古斯丁是安波罗修的仇视者异教徒西玛库斯推荐到米兰的；却从安波罗修得着灵命上的帮助。是安波罗修促使他生命上有重大的改变的，而归向基督的。这完全是出乎神的奇妙的安排。下一章将述及奥古斯丁得救的经过。

第四章 蒙恩得救的经过

奥古斯丁述说他到米兰后会晤主教安波罗修的情形：

“我来到米兰，便去拜访安波罗修，他是米兰的主教，他的名声传遍世界各地，咸认他是一个敬虔的和有恩赐的杰出人物。在那些日子，他满有能力的话语，把“上好的麦子”、“喜乐油”，供应给神的子民。我是不知不觉地，被神带领去寻找他；神使用他，是他带领我清清楚楚地归向神、认识神。这位神大用的器皿，像慈父一样接纳我；我开始敬爱他；我敬爱他，不仅是因为他是真理的导师，不仅是因为他是一个说教者，更是因为他和蔼可亲。”

当奥古斯丁前往教堂聆听安波罗修的讲道时，他立刻被安波罗修的话语所吸引；奥古斯丁逐渐看出摩尼教的谬误，认识到安波罗修是将正确的生命之道传递给会众。从那时起，奥古斯丁成为一个慕道者，他等待神的光照耀他，引领他走前面的路。

三八五年春天，奥古斯丁的母亲慕妮卡，带着大儿子拿微基斯（Navigius）——奥古斯丁的哥哥——到米兰和奥古斯丁同住。奥古斯丁告诉母亲说，他已经不是摩尼教徒，然而仍不算是基督教徒。慕妮卡听了，反应平静。当她为奥古斯丁对神恳求时，她是把他当作死人，而痛哭流泪；如今她心里很有把握，深信神至终会得着他。在异象中，她已经把这个与死无异的奥古斯丁，当作活祭，献给神。她深信路加福音七章十三至十四节所说的：“主看见那寡妇，就怜悯她，对她说，不要哭！……耶稣说，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那死人就坐起，并且说话。耶稣便把他交给他母亲。”慕妮卡平静地、满怀信心地对奥古斯丁说，她深信在她去世之前，她会看到他成为一个坚信的基督徒，她相信主耶稣一定会应允她的祷告。在奥古斯丁渴慕主、寻求主的期间，她比起已往，更恳切地祷告；她流着更多的眼泪，她没有松弛对神的祈求。她热心地到教堂去听安波罗修讲道，她抓住安波罗修所引的经文——约翰福音四章十三至十四节——耶稣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慕妮卡尊敬安波罗修，视他如同神所差遣的天使；因为她知道，奥古斯丁从一个异教徒，转变为一个慕道者，在其过程中，安波罗修的贡献最大。

慕妮卡一向不满意奥古斯丁和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同居；在当年，门第不对称的女子，不能正式登堂入室，只能被称为妾侍，不算是合法的妻子。慕妮卡坚持奥古斯丁要娶一个门登户对的女子为妻。在母命难违的情况下，他不得不割爱，忍心地弃绝多年来厮守看他、对他忠贞的情侣。

奥古斯丁叹息说：“不断地有压力临到我身上，要我明媒正娶，合法成婚。我只好向一位淑女求婚，对方也答应了。所有这些行止大都来自我母亲的催促。……总之，我是被迫进行这件婚事，也开口向人求了婚。她提出要稍候两年才能正式行婚礼，她既然做出这样的请求，我愿意等待她。……在这段等待婚事的期间，我自觉罪孽深重。多年来与我同床共枕的情人如今成了我正式结婚的障碍；我被迫要和她分离。我的心系念着她，深深地被刺痛，在我心的深处有了重大的创伤，这创伤淌出了不可抑止的心血。可怜的她回到非洲，发誓不再和其他任何男人交往，她把我们两人因着爱所生的孩子，留在我身边。”

奥古斯丁所爱的第一个女子，回到非洲后，他心灵的创伤还未完全平复时；又受到了新的创伤。起因是他所要等待两年才能结婚的女子，与他素来没有深厚的感情；两人始终认识得不够深刻，他完全是奉母命才缔结婚约。他自称他不能控制自己的情欲；在肉欲的驱使下，在这两年的等待期间，他又找到另一个女子，作为他纵欲的对象——两人谈不上有什么真正的爱情。

根据传记作家史密斯（Warren Thomas Smith）在《奥古斯丁的生平和思想》（Augustine——His Life and Thought）一书中的记载。奥古斯丁订婚的该名淑女，是米兰一个望族的女继承人；一旦成婚，将会为奥古斯丁晋身上层社会，开辟了途径。史密斯又推断该位名门淑女仍未达到结婚的法定年龄；而当时罗马帝国法定的女子结婚年龄是十四岁，估计该淑女只有十二岁，是故奥古斯丁要有两年的守身期。

传记作家史密斯坚称，奥古斯丁遗弃自己的第一个配偶，仅仅因为她出身寒微；从今天的道德标准来说，是不可宽恕和原谅的。特别是追逐一种门当户对的、功利主义的婚姻；何况要让奥古斯丁年仅十二岁的儿子，目睹他亲生的母亲如扫帚被扫出门。

至于奥古斯丁在两年候婚期间，按捺不住性欲的冲动，而与另一女子发生肉体关系；史密斯推断，这女子可能是一个妓女，至少是一个放荡的女子，因为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供述：“我并不是一个结婚的忠实对象，而是一个肉欲的奴隶，我又与一个姘妇同居，不过我们并不受到婚约的约束。”

奥古斯丁至此只能叹息：“多么迂回的道路！一个人离开了主，不啻是作恶自受，在主之外不可能找到更好的东西！不管那人如何辗转反侧，总是难以成眠，惟有主耶稣才能够使我们得享安息。”

奥古斯丁虽然认识到主耶稣是真理和道路，但是他还没有真正地、确实地接受主耶稣作他个人的救主。他经历了摸索的和争扎的痛苦。他引用诗篇三十八篇八至九节来描述他当时内心的感受：“我被压伤，身体疲倦；因心里不安，我就唉哼。主啊！我的心愿都在祢面前，我的叹息不向祢隐瞒。我心跳动，我力衰微，连我眼中的光也没有了。”

这时候，神光照奥古斯丁，给他看到，拦阻他得着神恩典的，是他的自是、骄傲。正如雅各书四章六节所写的，“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另一方面，奥古斯丁又从圣经的话语，读到主耶稣为了拯救罪人，“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

三八六年九月，奥古斯丁当时正三十二岁，他非洲的同乡波提天纳（Ponticianus）到米兰，来访问他。波提天纳那时在宫廷里担任要职。波提天纳在奥古斯丁的桌子上，看到一本使徒保罗的书信，非常高兴；因为波提天纳是一位热心爱主的基督徒，经常有聚会、灵修，在神面前常作长时间的祷告。奥古斯丁如今是一个慕道者，有心追求，波提天纳知道了，当然很高兴。

接着波提天纳向奥古斯丁介绍了安东尼（Ant-hony）的事迹。奥古斯丁那时才知道，在他那一个时代里，竟然出现了一个如此伟大的人物。而这个广为人知的安东尼，奥古斯丁却是首次听到，可见他当时与基督教的接触范围还很窄，才会孤陋寡闻、闭塞无知。被称为底比斯城的安东尼（Anthony of Thebes），于二五零年出生于埃及的科玛（Coma）；他的双亲非常富有。十八岁时他父母亲逝世，留给他可观的遗产。父母逝世后，他到教堂听道，听到路加福音十八章二十二节：“耶稣听见了，就说，你还缺少一件，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安东尼就尽量照着主耶稣所吩咐的，变卖大部分的财产；留下一小部分给他妹妹，另外保留祖业二百亩地。过了六个月，安东尼又到教堂，那天听到的信息是马太福音六章三十四节：“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听完这信息，安东尼就回家，变卖所有的房地产，并将妹妹交一间女修道院托养；自己于二七零年隐居起来，过清心祷告的生活。安东尼避开尘世，越迁移越偏远，越过越远离自己的故乡科玛。他起初隐居在一个墓穴，后来隐居在尼罗河（Rive Nile）附近的一座荒废的城堡。安东尼在那古堡居住了二十年之久；又曾一度单靠面包和清水过日，长达数个月。在那闭关幽禁的日子里，他用大石头堵在墓穴口，挡开慕名而来的访客，他单凭字条训导那些寻求他训诲的参见者。主后三—一年，当基督教徒惨遭迫害时，安东尼前往亚历山大（Alexandria），去安慰那些为义受逼迫的信徒。安东尼一直活到一百零五岁，于三五五年才被主接去。奥古斯丁出生的时候，正是安东尼逝世的第二年。

奥古斯丁从波提天纳口中，听到安东尼的舍己精神和献身事迹，大受感动。

那一天，波提天纳的话匣一打开，就不能自禁，他滔滔不绝地又缕述了一些有关安东尼的故事。

波提天纳忆述：有一天下午，皇帝到特里尔 （Trier）观赏马车竞赛。波提天纳和三个宫廷里的同事到城墙旁的花园间散步，他们两人一队，分头结伴而行。波提天纳和其中一人在一起；其他两人又是在一起。且说其他两人无意中进入一个修道院，里面住着几个修道士，他们正像马太福音五章三节所说的：“灵里贫乏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波提天纳的其他两位同事，在修道院赫然发现一本阿单拿修（Athanasius）著的《安东尼的生平》（Life of Anthony）；可见安东尼在各地的修道士当中，具有广泛的影响力。

波提天纳的两位宫廷里的同事被这本《安东尼的生平》所吸引，一口气把全本小册子读完。读完安东尼的事迹后，他们决定放弃世俗的权力地位，愿意奉献一切来跟从主。他们两人都任罗马帝国的特派员（agents in rebus），并被擢升为帝国中的荣誉职位——凯撒之友（The friends of Caesar）。这两人当机立断，决定追随安东尼的步伐，放弃所有的功名利禄，自愿留在修道院；他们甚至斩断情丝，决定解除婚约，独身服事主。由于天色已晚，波提天纳和另一位同事开始寻找其他两人；在寻到他们之后，就催促他们回到宫殿。但这两人既已下了决心，就不走回头路，并要求波提天纳千万不要阻挠他们。波提天纳流着眼泪和他们两人告别。那两人的未婚妻听到这消息后，也终身不嫁，以自洁之身心，分别为圣，奉献给神。

波提天纳向奥古斯丁补充了上述的见证后；奥古斯丁顿觉自己是多么丑陋、龌龊、不堪，简直无地自容。奥古斯丁开始责备自己，他感到自己多年来所追逐的，全是罪恶中的感官的快乐，此时他真是羞愧到了极点。

当奥古斯丁的内心发生激烈的争战时，他冲到门生阿里皮斯（Alypius）那里，大声喊着说：“我们的难处在哪里？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未受教育的人蒙恩进入了天国，我们这些所谓的知识分子，难道仍要继续在肉欲中打滚吗？”

奥古斯丁退到后花园中，蹲在一棵无花果树底下，表显得非常激动。阿里皮斯不敢作声，惊愕地望着心绪波动的奥古斯丁。奥古斯丁恨恶自己；是这个可恶的自己，拦阻他接受主耶稣作他个人的救主。他拉扯自己的头发，用拳头敲打自己的额头，再用双手抱紧膝头，大声哭泣；他认识到旧的亚当的劣根性和罪性是何等的根深蒂固，长期使他不可自拔。他从内心，喊着说：“主啊！让这事赶快解决吧！让这事赶快解决吧！”

突然，在奥古斯丁灵魂的深处，掀起了狂犬的风暴，他的眼泪迸发出来，有如滂沱大雨。他躺在无花果树底下，在泪水泛滥下，用诗篇六篇三节的话，对主耶稣呼求说：“主啊！我还要等到几时呢？我还要等到几时呢？”接下去奥古斯丁又用诗篇七十九篇五节和八节的话，向主哀求：“主啊！要等到几时呢？祢要动怒到永远吗？求祢不要记念我先前的罪孽！”他哀伤地重复这些祈求：“要等到几时呢？要等到几时呢？明日复明日？为什么不是现在呢？为什么不是此时此刻终结我的不洁不义呢？”

当奥古斯丁忧伤痛悔、哭泣不断的时刻，突然从邻近的一所房子里，传来一个小孩子的声音，小孩子重复地唱着：“拿起来读！拿起来读！”

奥古斯丁那时脸上变了色，停止了哭泣，苦苦思索哪来的这句话。他找不到别的解释，只能理解为这是来自神的命令，要他翻开圣经，读神的话语。他翻开圣经后，读到罗马书十三章十三节：“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读到这里，奥古斯丁觉得不需要再读下去，这一段话解决了他一切的难处；读完神的话，似乎有一道光射入他的心，给他带来平安，先前的阴影一扫而光，荡然无存。

奥古斯丁得着平安喜乐之后，走到学生阿里皮斯身边，向阿里皮斯作见证。阿里皮斯要求让他也读一下罗马书十三章十三节；阿里皮斯从罗马书十三章十三节一口气一路读下去，读到罗马书十四章一节，那节经文这样说：“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阿里皮斯被这节经文摸着，觉得神藉着这节经文对他说话。师生两人也就毫不犹豫地一起走上了永生的道路，两人同日归向了基督。

紧跟着奥古斯丁来到他母亲慕妮卡面前，把重生得救的经过，详尽地说给她听。慕妮卡为儿子的悔改信主，祷告了长达三十年之久，如今算是夙愿已逐。她是何等的喜乐，何等的雀跃；她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结神，她开始经历到以弗所书三章二十节所说的：“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奥古斯矢志终身服事主，不再结婚，不再追逐尘世上的功名利禄。慕妮卡虽然失去了含饴弄孙之乐，却得着了更加高尚、更加超然、更加纯洁的喜乐。她把诗篇三十九篇十二节的话，作为她的心声：“耶和华啊！求祢听我的祷告，留心听我的呼求。我流泪，求祢不要静默无声；因为我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

第五章 全心全意服事主

奥古斯丁重生得救之后，就有意辞去修辞学教授的职位，只是那时距离三八六年九月十六日的秋天假期只有几天，他就决定多等候几天，使他的离校不至于太突然，不至于引起太大的震荡。实际上在那年夏季，他由于教学过于辛苦，肺部呼吸困难，隐隐作痛；就以身体的情况而论，他也不得不放弃教职。

秋天假期一过，奥古斯丁正式辞去教职，接着他就写信给米兰主教安波罗修，说他有意领受洗礼，作一个坚信的见证。三八七年四月，奥古斯丁受浸；与奥古斯丁同时受浸的，有他十五岁的儿子阿底达多斯（Adeodatus），并有和他同日得救的学生阿里皮斯（Alypius）。

受浸之后，奥古斯丁惊奇地发现，安波罗修竟然打破天主教的陈旧传统，组织诗班，让会众可以直接来到神眼前，用自己创作的诗歌，向神献出感谢赞美的祭，不再照念那些因袭的押韵的诗篇。天主教的保守派指责安波罗修所提倡的，是一种热狂的、情绪化的诗歌。无论如何，安波罗修是拉丁文圣诗的始创者。他不止在文学上奠定了诗人的地位；又在教堂开创了会众吟唱押韵的、有节奏的圣诗的先河。

奥古斯丁看到米兰信徒热心参与赞美敬拜的情形，就在所著的《忏悔录》第九卷第七章里作了具体的叙述：

“不久以前，米兰的教会开始以安慰人和激励人的形式，赞美敬拜神。弟兄姐妹们激情地用他们的声音和内心，一起歌唱。事情是这样开始的：一年以前，母后查丝蒂娜（Justina）受异端的亚流派怂恿，迫害安波罗修时，我的母亲慕妮卡，作为神的婢女，为此梦寐不安，全心虔诚祈祷。全城的居民也为异端者的猖獗，同样焦虑不安。一些忠诚的卫道者，具有殉道者的精神，决心捍卫教堂，誓言要与神的忠仆安波罗修主教共存亡。在这危急的时刻，所有的信徒有一个强烈的感觉，即大家应众口同声，以诗歌向神发出赞美和敬拜；这样歌唱之后，会众就从郁忧和低沉中得着更新和激励。从那时开始，会众集体歌唱的习惯就沿袭下来，至今世界各地的教会也都效法这个作法。”

三八七年，奥古斯丁写了《论音乐》（On Music）六卷书。许多人以为，像奥古斯丁这样属灵的、圣洁的人，写了举世闻名的巨著《忏悔录》、《神的城》等，他应视音乐为雕虫小技，因在教会的生活中，音乐所起的作用不大。然而奥古斯丁的经历告诉我们，他受洗之后，最先接触到的，就是教堂的音乐。他意识到，属世的音乐，不管是歌舞升平，或者是春花秋月，或者是引人绮思的情歌，或者是无病的呻吟，都不会引人到基督的面前，都没有永恒的价值。一个敬拜神、尊崇神的人，才会攀升到属天的音乐的巅峰境界，才真正感受到诗歌的神奇的力量。

在意大利住了多年，奥古斯丁觉得是时候，返回故土非洲，去服事那里的信徒。不巧那些日子，罗马帝国有外寇入侵，内战在旦夕之间，所有意大利的港口都对外关闭。当奥古斯丁一家人离开米兰后，战事终于爆发，奥古斯丁一家人只好滞留在奥斯提亚（Ostia）等船。

慕妮卡心里有预感，她将不久人世，就对奥古斯丁说：“我儿，我为人的愿望，已经达到；这些日子，我之所以苟且偷生，不过是希望你在我离世之前，成为基督徒。而神实在也恩待我，应允我的祈求；祂所赏赐我的，超越我原先所愿望的，使我看到你竟轻视属世的福禄，愿竟委身为神的仆人。我如今实在死而无憾，我还有什么要做的呢？”

五天之后，慕妮卡得了热病，病倒不起；病了九天之后，就撒手人寰，时慕妮卡五十六岁，而奥古斯丁正三十三岁。

奥古斯丁在追思聚会时，与亲友一起歌唱诗篇第一百零一篇第一节：“我要歌唱慈爱和公平，耶和华啊，我要向祢歌唱。”随后，奥古斯丁将母亲就地安葬，即安葬在奥斯提亚。

奥古斯丁将母亲安葬毕，躺卧床上，吟唱着圣诗普及运动先锋安波罗修在默想诗篇六十八篇时受感而作的诗歌：
神啊！万有的创造者，

诸天的主宰！

你为白昼披戴

美丽的、明亮的衣裳；

你在深沉的黑夜里，

赐下甜美的梦乡。

好让软弱疲乏的四肢，

得享安息；

好让迫切需要的事工，

重新得力，恢复运作。

好让诸多的挂虑，

得以舒解；

而被受伤所困的心灵，

得着完全的释放。

奥古斯丁在母亲逝世之后，于三八八年初，离开港口奥斯提亚，折返罗马；在罗马他撰写了《论自由意志》（On Free Will）第一卷。三八八年年底，奥古斯丁乘船抵达北非的港口迦太基（Carthage）。在迦太基，奥古斯丁住在好友英诺森梯斯（Innocentius）的家里。在那里，他目睹了一件神迹——神奇妙地医治了莫诺森梯斯的重病。

英诺森梯斯，是迦太基一名杰出的律师，是民政长官的法律顾问；但他同时也是一名很虔诚的基督徒。英诺森梯斯患上了一种严重的疾病，即内腔溃烂生疮，病情深入到直肠，和身体的其他部分。医生曾为他动过切除手术，也曾给他下过重药，但是这些令人难受的治疗，都不能有效地根治这奇难绝症。有一天，医生无法用药物治疗他一颗发炎的溃疮时，向他建议要动另一次切除手术。莫诺森梯斯听了勃然大怒，把医生赶出大门。由于延迟治疗，莫诺森梯斯的病情恶化，有一粒毒疮红肿，濒临爆裂；他立刻找另一名新医生诊治。那位新医生又做出同样的诊断，即必须动手术切割，否则毒疮爆开，毒液扩展全身，生命危在旦夕。英诺森梯斯听了，脸色苍白，整个房子充满着愁云惨雾，有如丧事之家。这时刻，英诺森梯斯将萨塔宁纳斯主教（Satarninus the Bishop of Uzalis）、古鲁瑟斯长老 （Presbyter Gulosus），还有住在他家里的奥古斯丁，都请来，请求他们为他祷告。经过了弟兄们恳切的祷告后，医生回来诊视英诺森梯斯病情时，发现所有的溃疮都结了疤。医生不得不承认，这绝对是一项神迹。奥古斯丁述说神迹发生后的情况：“跟着神迹而来的是信徒们的欢愉，大家向神感恩赞美，那种光景只能领会，不能用笔墨叙述！”

三八八年年底，奥古斯丁从迦太基，回到故乡塔迦斯特（Targaste）。他甫回故乡，就变卖父母遗留给他的丁点儿祖业，将所得的，拿来成立一所修道院。

奥古士丁身为修道士，就照着圣经里的吩咐去行。他经常探访那些生活在贫苦中的孤儿寡妇；他固然也探访一些在灵性上软弱贫穷的大富人家，却绝对不会接受他们的宴请。他的生活是那样节俭朴素；每当有钱人送他名贵布料做成的衣服时，他立刻板起严肃的脸孔来，拒绝这些馈赠。在奥古斯丁的晚年，他述及自己的生活作风：“一件昂贵的衣服，只能使我尴尬，因它与我的身份不相称，也不符合我为人的原则；而这类衣服被戴在我这衰老的身躯上，突出了我苍苍的白发，显得更加不相称、不调和。”

奥古斯丁知道，主的心意是要祂的仆人作卑微的人，同时又要祂的仆人俯就卑微的人。不过，在奥古斯丁的一生中，不乏一些令人深思的特殊例子。有一位修女，叫萨比大（Sapida），用自己的手，为她哥哥缝织了一件短衣；但她哥哥不幸身亡，无福接受妹妹的心意。萨比大于是将这件短衣——心血的结晶——拿来送给奥古斯丁；她并说，奥古斯丁若接受这件衣服，她的心会得着宽慰，奥古斯丁也就接受了这件短衣。

奥古斯丁在塔迦斯特建立修道院后两年，即三九零年，当他生活稍为安定时，他心爱的儿子阿底达多斯（Adeodatus）不享病逝，时年十八岁。阿底达多斯既敬虔，又聪明，有乃父的遗风，实在令人喜爱。阿底达多斯的死，对为父的奥古斯丁，是一项极其沉重的打击。奥古斯丁信主悔改之后，在短短的期间内，既丧失了母亲，又丧失了儿子，一下子受到了双重的打击；一些信心不够坚定的人，岂不是要对神发生怀疑，或生怨怼之心；然而奥古斯丁对父神的信心绝不动摇，正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一章里的祷告：“父啊，是的，因为-的美意本是如此。”

从各方面看来，奥古斯丁是一个从不间断地、恒心持久地寻求主的信徒。当他在塔迦斯特落脚之后，他又再次寻求新的启示，并愿在新的职事上接受新的挑战。他最喜欢诗篇第一零五篇第四节所说的：“要寻求耶和华与祂的能力；时常寻求祂的面。”他问自己说：“怎样才算是时常寻求祂的面。”

奥古斯丁认为，一个信徒不能因着尝到主的爱，就停止寻求主；而应该越过越爱主，随着爱主的加深，越过越寻求主，不停息地寻求主。

三九一年，抱着一个不断寻求主的动机的奥古斯丁，来到非洲另一大城市希坡（Hippo Regius），此行为要说服一个任职于皇家内务部（Imperial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的情报官员，出来全时间事奉神。希坡即今日阿尔及利亚（Algeria）境内的安纳巴（Annaba），该地离塔迦斯特（Thagaste）四十五英里。

当时希坡的主教瓦勒留（Bishop Valerius）已经老迈。瓦勒留是来自意大利西西里岛（Sicily）向希腊人后裔。他以不纯正的拉丁语，在希坡的平安堂（Basilica of Peace）讲道。那个主日，瓦勒留主教在讲道时，哀叹全时间出来事奉神的人实在太少了，说他目前正需要一个助手，来襄助他。

在瓦勒留主教讲道的中途，有的会众发现奥古斯丁也在教堂的座椅上听道，就大声喊出奥古斯丁的名字，登时引起教堂一片喧噪。奥古斯丁就这样无可奈何地为势所迫，答应被主教按立为长老。主教并借出教堂附近的一个大花园和里头的房子，让他成立一个修道院，奥古斯丁本人也就住在那座修道院里。

那时在非洲只有主教才可以在讲台上讲道，但瓦勒留坚持要奥古斯丁出来讲道。奥古斯丁一听到瓦勒留授权给他讲道，反而惶恐不安。他知道已往缺少操练，又不熟悉圣经，就要求主教瓦勒留给他六个月的时间。在那六个月里，他谢绝访客，单独灵修，寻求与神有幔内的交通，并默想神的话语。奥古斯丁潜心研读圣经，几年后竟被称为活的圣经百科全书；在他所有的著作中，他一共引用经文四万二千八百十六次。

在奥古斯丁被按立为神职人员那一天，他的讲章是：“慕道者们！你们这些刚起步、寻求主的人，当你们放弃地上的欢乐的时候，你们在基督里所得着的喜爱是何等大啊！”

在另一次的场合，他说：“考虑到我事奉的年日仍短，又缺少操练，如今要我担任主教的助手，可说毫无经验。然而我深爱你们这些蒙恩的人，我愿意以罗马书十章九至十一节，来与各位分享：“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

奥古斯丁非常敬爱他的上司瓦勒留主教，他一提起瓦勒留，就称“我最崇爱的父亲”，又说主教是“一个谦卑温柔的人”，“在主里言行谨慎”。至于瓦勒留那方面，他对助手奥古斯丁毫无嫉妒之心，毫不顾虑奥古斯丁锋芒毕露。他从不害怕奥古斯丁的光芒掩盖了自己，使身为主教的他相形失色。瓦勒留情愿奥古斯丁在各方面凌驾在自己之上，他是尽其所能地、尽快地提拔奥古斯丁，好让奥古斯丁得以承他主教的职位。

奥古斯丁在希坡期间，不遗余力地维护信仰的纯正。在三九二年八月二十八日，一个炎热的暑天，奥古斯丁把摩尼教的著名学者福都纳(Fortu- natus)，从迦太基请到希坡，进行两天的公开辩论。

在两天的辩论中，奥古斯丁正气凛然，正言厉色，福都纳被驳得理亏词穷，第三天就狼狈地逃离希坡，不敢再与奥古斯丁正面交锋。从此，奥古斯丁的声誉，传遍北非各处教会；特别在希坡的信徒们当中，奥古斯丁备受尊重和敬爱。

第六章 与耶柔米的交往

奥古斯丁专心致志地研读圣经时，渴望完全掌握希伯来文旧约圣经的精确字义。奥古斯丁对希伯来文所知有限；这时他才后悔，年幼时不肯下工夫读希伯来文是一大错误。

当奥古斯丁迫切需要知道更准确的拉丁文圣经的字义时，他开始写信给那位博学的圣经专家耶柔米（Jerome）。

在第四世纪的末叶，教会历史上出现了三位德高望重、光芒四射的杰出领袖；他们是米兰的主教安波罗修（Ambrose）、奥古斯丁，和耶柔米（Jerome）。他们被誉为“拉丁教会之父”（Latin Church Fathers）。由于前文已经介绍了安波罗修，故此这里有必要对耶柔米多用几行笔墨。

耶柔米于三四六年，生于达马蒂亚（Dalmatia），全名是Eusebius Hieronymus。根据米勒（Andrew Miller）在《米勒教会历史》（Miller's Church History）的记载，修道院的陆续成立，是从埃及开始，然后再扩散到中东和欧洲各地。修道士们主张独身，隐居在修道院里，与外界隔绝，推行出世思想。在整个修道运动中，耶柔米扮演了非常吃重的角色。米勒又说，耶柔米是希腊语教会和拉丁语教会（指罗马教会）的纽带，在两者之间，他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中介角色。

耶柔米在罗马接受教育，学成后曾到各地旅行。三七三年，他带着藏书，前往圣地，途径安提阿 （Antioch）时，因在旅途中劳累过度，得了热病，且病情危殆，随时会病逝。当亲友们围着垂危的耶柔米时，他却在此时得了一个异梦。他梦见他被带到神的宝座前，他被责备，说他不是基督的门徒，而是一个西塞罗的门徒（Ciceronian），说他沉醉于属世的文学，而不是忠心于属灵的文字工作。梦后他身体得着康复，从此他独身不婚，献身圣经翻译工作。从三七四年，至三七九年，他在叙利亚东部的沙漠，住了五年。三八二年春天，至三八五年八月，耶柔米担任罗马主教达马素士（Bishop Damasus）的秘书。推算奥古斯丁的年谱，发现三八三年时，奥古斯丁与耶柔米都在罗马，只是那时两人并不认识。三八五年八月，耶柔米迁居到圣地的伯利恒（Bethlehem），隐居在那里的修道院，重新翻译拉丁文圣经。

早在主前二百年，已有七十位学者，在埃及的亚历山大（Alexandria），把旧约圣经，从希伯来文翻译成希腊文；该译本被称为《七十士译本》（Septuagint）。

耶柔米重新修订拉丁文圣经的时候，是先把希腊文的新约圣经加以翻译；再把希伯来文的旧的圣经直接译成拉丁文。由于耶柔米曾住在安提阿（Antioch）和伯利恒，受过犹太人拉比的教导，故精通希伯来文；所以他翻译拉丁文旧约圣经时，不是从希腊文的《七十士译本》译成拉丁文旧约圣经的。

主后三八四年，耶柔米已经完成《四福音》的修订本；大约在这期间，奥古斯丁写信给耶柔米，向耶柔米请教有关《加拉太书》某段经文的希腊文的精确的字义问题。可惜奥古斯丁把信寄到罗马，而其时耶柔米已经移居到伯利恒。

奥古斯丁紧跟着的几封信，也都寄到罗马；这些信件，九年后才交到耶柔米的手里。

由于奥古斯丁给耶柔米的信的内容被公开传诵，而耶柔米只风闻这些信的存在。耶柔米起初对奥古斯丁有点嫌恶和怀疑；他认为比他小十四岁的奥古斯丁，为了建立自己的声誉，就借助一些像他这样有名望的人的名字；蓄意将信件公开，来展示自己和这些重要人物的密切关系。

虽然奥古斯丁对于耶柔米的敏感和误会，感到困扰，但他仍然以非常礼貌的和技巧的方法，很诚恳地在信件上加以解释；而耶柔米后来也转变为较客气和较热情。就这样，两人继续通信了二十五年，直到四二零年耶柔米逝世为止，两人穷其一生，从未会面。

正如上述，两人的通信关系，并非一开始就一帆风顺的。奥古斯丁经常就耶柔米的拉丁文圣经译本，提出疑问、质询、批评；而耶柔米敏感的、好强的性格，则令他对奥古斯丁的动机产生怀疑，认为奥古斯丁诸多挑剔。耶柔米于是不轻易接受奥古斯丁善意的批评，和建设性的意见。这样一来，两人的通讯就演变成神学观点上的争议，并在概念的阐释上互相攻讦和吹毛求疵。耶柔米一直认为他的拉丁文圣经翻译是合乎神旨意的，并且是神所指示的。他忘不了他曾有一次做梦，在梦中，他受到责备，说他沉醉于拉丁文大文豪西塞罗（Cicero）的学说，过于神的话语。耶柔米梦醒后，确实在翻译圣经上付出代价，并于四零零年完成拉丁文圣经武加大（The Latin Vulgate）又称通用译本（Common Version）。这是圣经翻译史上一项辉煌的成就；时至今日，许多神学上所用的名词和术语，都出自于通用译本。

回头再说奥古斯丁和耶柔米的笔战，历时多年，到了末了，都降了温，语气转向平和；不过这两位属灵伟人，并不觉得自己为真理辩白是出乎血气，彼此之间也就没有道歉或收回。耶柔米最后建议两人无害地玩圣经的文字游戏；但奥古斯丁无法接受耶柔米所说的，他认为自己之所以这么认真地咬文嚼字，是因为在神的话语上，他对耶柔米有更大的期望和要求。

四一六年，这两位属灵伟人摒除一切的争议，携手对付信仰上共同的敌人伯拉纠主义（Pelagiaism）。两人在信件中，交换对伯拉纠主义的看法；两人在所发表的文章中，互相引述对方的话语，作为佐证和根据。

四一八年，耶柔米写信给奥古斯丁说：“你的声望传遍全球，教会认为你是历代以来第二位最伟大的信仰捍卫者；以致所有的异端邪派，都把箭头对着你。”奥古斯丁则赞扬耶柔米是拉丁语世界中最伟大的文字工作者。在第八世纪，两人都被列为“拉丁教会之父”；同时也都被人称为“教会的医师” （Doctors of the Church）。

第七章 担任了希坡主教

三九五年初，足智多谋、心思敏捷的希坡主教瓦勒留（Valerius）写信给迦太基的大主教欧里纽斯（Archbishop Aurelius）——欧里纽斯统管非洲各地的教会，请求欧里纽斯，把奥古斯丁按立为辅佐主教（Coadjutor Bishop）。瓦勒留惟恐奥古斯丁被外地的教会请去，这样希坡教会就白白地失去了一个满有恩赐的和富有份量的继承人。这项建议原本不符合教会的法规和惯伊。

瓦勒留的建议本是好意，却引起了一些争论，特别是有人提出奥古斯丁早年曾是摩尼教徒。

三九五年十二月，奥古斯丁终于获准，被按立为希坡的辅佐主教；一年后，瓦勒留逝世，奥古斯丁被扶正为主教。

奥古斯丁担任希坡主教之后，就与北非各地的多纳徒派（Donatists）发生争执。多纳徒派因其领袖叫多纳徒（Donatus）而得名。认真说来，多纳徒派在开始时并不算是异端，在某些信仰方面甚至比罗马教更纯正，他们是最早正面与罗马教公开分裂的北非基督徒。

早在三零三年——奥古斯丁出生前半个世纪，在罗马皇帝丢克里田（Diocletian）迫害基督徒时，北非有许多基督徒否认了耶稣，改变了信仰；多纳徒派认为这些人不得再返回教会。至于有些主教，在受迫害期间，向罗马政府当局上缴圣经，任由政府官员烧毁圣经；多纳徒派认为这类人是叛教，没有资格担任主教，和主持圣礼。三一二年，多纳徒派反对开其良（Caecilian）被按立为迦太基的主教；多纳徒派认为罗马教既不是圣洁而没有瑕疵的，就决定脱离罗马教，并按立自己的领袖多纳徒为迦太基的主教。多纳徒担任迦太基主教四十年，与罗马教按立的迦太基主教开其良分庭抗礼，公开对峙。

当奥古斯丁接任希坡主教时，在希坡的多纳徒派信徒的数目，还超过罗马教徒。

可惜的是，在奥古斯丁担任主教职位那段日子，多纳徒派开始变质和蜕化，他们用肉体的办法，成立了“围剿者”（Circumcellions），一种类似游击队的武装小组；“围剿者”以恐怖的手段，对付天主教。另一方面，他们初期曾喊出一个属灵的口号“皇帝不要干预教会”；但是后期又抱怨皇帝不支持他们，而多次向皇帝陈情，可说言行不一致。

在非洲的吉尔多伯爵（Count Gildo），本是异教徒，多年来为罗马皇帝何挪留（Honorius）不和；多纳徒派中的著名主教奥达杜斯（Optatus of Timgad），为了巩固地方上的势力，竟然与吉尔多伯爵在政治上结盟。奥古斯丁于是抨击多纳徒派，说奥达杜斯身为主教，不应该作为异教徒的盟友。

多纳徒派在后期最严重的错误，是他们认为罪人不能成为基督的教会的肢体；他们忘记了宝血的功效。每当多纳徒派在受洗后，又犯罪失败时，他们就难于自圆其说。

四一零年八月二十五日，罗马皇帝何挪留惟恐失去罗马教的支持，召集罗马教和多纳徒派的高幸会议，来仲裁他们的纠纷。主持仲裁会议的却是罗马教的中坚分子马瑟林纳斯（Marcellinus）。奥古斯丁在双方激烈争辩时，默不做声；到了总结发言时，奥古斯丁代表罗马教，以充分的圣经论据，驳倒了多纳徒派。四—一年六月九日，马瑟林纳斯把仲裁会议转变为宣判会议，即时宣布多纳徒派不算是基督徒，封闭了所有多纳徒派的教堂；多纳徒派从此转入地下活动。

博饶本（E.Hamer Broadbent）在《走天路的教会》（The Pilgrim Church）一书中，对奥古斯丁当年的表现有微词。博饶本写道：“奥古斯丁口口声声为教会合一大发热心，却不能容忍任何在形式上的分歧或看法上的差异，结果反而忽略了教会那属灵活泼而不能摧毁的合一性质，没有认识到所有分享神的生命的信徒，因得救重生而联于基督的身体这个事实。……他和多纳徒教派争辩时，曾经这样说过，教会为何不能用武力来使失丧的人归回呢？……他一方面认为教会是个地上的组织，却为了顾全组织的完整性，不惜用强迫的手段，来维持这肉眼看得见的外在的合一。……这样的教导，出自这么一位属灵权威的口中，很快地促成罗马教不惜探用高压手段来迫害人的作风。”

奥古斯丁坚称，他不想再卷入任何有关教义的纷争，希望多把时间放在教会的牧养上，和从事一些有待完成的文字工作。可惜的是，这个愿望终于落空，始自四一二年，他又要耗费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去谋求对策，来对付他信仰上最危险的劲敌——伯拉纠主义（Pelagianism）。

伯拉纠主义的创始人是伯拉纠（Pelagius）。根据亨利•窝斯（Henry Wace）和威廉•皮尔斯（William Piercy）的查考，伯拉纠应是爱尔兰人 （Irishman），但奥古斯丁则称伯拉纠是英国人。伯拉纠大约生于三七零年，他的品格高尚，为同时代的人所称许；奥古斯丁敬佩他，说他是圣洁的和正直的基督徒。四零一年，伯拉纠来到罗马；罗马城作为基督教的中心，却道德败坏、藏污纳垢，使伯拉纠大为震惊；他就留在罗马宣教，好在话语上服事众信徒。他的动机，是要在灵性上帮助信徒；但在教义上，他却犯了一项严重的错误。伯拉纠不承认罪性是从亚当遗传下来的；他否认原罪，认为救恩决定于人的意志是否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他既强调人的自由意志，要人对自己的选择负责任，就忽略了神的恩典的决定因素。后来伯拉纠虽承认神的恩典，却认为神的恩典乃是按照人的行为而赐与的。

奥古斯丁根据自己的经历，强调救恩来自神白白的恩典，出自神那不可抗拒的拯救世人的大爱。奥古斯丁指出：伯拉纠主义否定原罪，不认同人类全然堕落，否认预定论，完全违背圣经的教训；奥古斯丁又说，伯拉纠主义夸大个人的能力，夸大意志的作用，以为人并不需要倚靠神。

四一七年，罗马教会宣布伯拉纠派（Pelagians）的信仰错误，但是许多伯拉纠派的中坚分子，心里不服，其中反对最力的，要数朱利安（Julian）。

朱利安生于三八三年，是一位主教的儿子。他的父亲与奥古斯丁是好朋友。四零八年，当朱利安升任教堂的执事时，奥古斯丁还曾邀请朱利安到希坡做客。到了朱利安被擢升为意大利厄格兰南（Eclanum）地方的主教，其后并公开加入伯拉纠派的阵营，朱利安与奥古斯丁从此就壁垒分明，断绝了往来。

朱利安把伯拉纠的看法极端化，宣称人凭着自由意志，可以不必再依靠神。这样就使整个伯拉纠派变成了异端。四一八年，罗马新任主教佐西缪斯（Zosimus）正式宣布伯拉纠主义为异端邪说。

第八章 推动了修道主义

前文说过，奥古斯丁在意大利的米兰，从非洲同乡波提天纳（Poticianus）的口中，听到了埃及的安东尼，清心寡欲，过隐遁的修道士生活；同时他又得知在埃及不仅是安东尼一人作修道士，而是有数千人，过着同样的隐修圣洁的修道士生活。事实上，在奥古斯丁未出生之前，已有一位叫巴楚明纳斯（Pachominus）的修道士，在主后三二零年，在埃及的底比斯沙漠（Theban Desert），成立了一所修道院。他把许多修道士聚集起来，组成一个与世隔绝的社群。从那时起，修道士就分两类，一类是个人的（the eremetic）；一类是群居的（cenobitic groups）。奥古斯丁从波提天纳口中听到修道主义（Monasticism）之后，一贯喜欢深入考查研究的他，就注意修道主义的实际情况。今他惊异的是，为他施洗的安波罗修主教，在米兰的近郊，也成立了一所修道院。三八七年秋天，他滞留在意大利港口奥斯提亚（Ostia）等船的时候，他就实地考察奥斯提亚的几所修道院。当他从奥斯提亚折返罗马后，奥古斯丁再多参观好几间罗马的修道院。那时他已经在罗马，和朋友们洽谈，说他一旦回到非洲后，如何着手兴办修道院。在罗马，奥古斯丁已经倾向于建立巴楚明纳斯那种群居的修道院，即凡物公用，正如使徒行传四章三十二至三十五节所说的；以便向专一追求主的人，提供一个安静的、可供祷告和读经的环境。他在罗马所著述的《基督教和摩尼教的生活方式》（The Catholic and Manichean Way of Life）一书中，说出了他对修道主义的观点。所以，他回到非洲后，就以身作则，在塔迦斯特（Thagaste），成立一所修道院。初期，这所修道院的修道士，都是平信徒，修道主义（The Monasticism）只是一种平信徒运动（laymovement）。这类由奥古斯丁的亲友组成的平信徒修道生活，是西方修道运动的基石，而他们所遵循的生活规则，在《圣奥古斯丁的规则》（Rule of St.Angustine）中，曾作了详尽的说明。

到了三九五年，奥古斯丁到希坡之后，他把主教的府第，改建为神职人员的修道院；住在那所修道院的，都是神甫、执事等神职人员。美国纽约的曼哈顿学院（Manhattan College）的哲学系主任玛丽•克拉克修女（Sister Mary Clark），是当代最有权威的奥古斯丁专家之一。她在所著的《奥古斯丁》（Angustine）一书中，说出她多年的研究心得。她说：“奥古斯丁是把神职人员所组成的修道院的类型，带入非洲的第一人。”

奥古斯丁透过修道院，提升了神职人员的素质，教导他们纯正的神学思想，在灵程上带领他们，这是积极的一面。从希坡的修道院中，有十位修道士，后来被擢升为主教；当奥古斯丁为真理向多纳徒派和伯拉纠派发动抨击时，他们同心地支持奥古斯丁，成为奥古斯丁精神上的支柱。

必须指出，政教运动的先锋马丁路德，也是出身于奥古斯丁派的修道院。

概括一句，奥古斯丁的一生中，曾以三种不同的身份——平信徒、神职人员、主教——过修道生活。

从英国前往印度差传多年的约翰•肯尼迪（John Kennedy）在他所著作的《见证的火炬》（The Torch of the Testimony）一书中，批评奥古斯丁在推动圣品制度（Sacerdotalism）方面，由于在教义上含有毒素，带来了不幸和悲剧。编者曾有数年在泰国；约翰•肯尼迪生前，曾到泰国布道，编者有幸曾为他翻译，编者想藉此机会，就约翰•肯尼迪看法，讨论一下奥古斯丁在推动圣品制度和修道主义（Monasticism）的历史意义和局限性。

首先，我们从来不赞成一成不变地照收奥古斯丁留下来的属灵遗产，正如天主教的其他属灵伟人——盖恩夫人（Madame Jeanne Guyon）、芬乃伦 （Francois Fenelon）、莫林诺斯（Miguel Molinos）、劳伦斯（Lawrence）等，一方面我们要从他们的信息，汲取属灵的养料；另一方面，要过滤所有含有天主教的毒素的东西——包括偶像崇拜、圣物迷信、异端教训等等。

奥古斯丁向多纳徒派和伯拉纠派的错误信仰抨击时，多次寻求罗马主教的印证和支持，无形中肯定了和认同了罗马主教的中心地位和核心作用，助长了罗马教皇的气焰。

罗马帝国有五个大城：耶路撒冷、安提阿、亚历山大（Alexandria）、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e）、罗马。前四个大城在东罗马帝国，主要语文是希腊文；唯独罗马位于西罗马帝国，使用的是拉丁文。在属于教义方面的争论中，几乎东西罗马帝国各地的教会，都争先向罗马的主教申诉。公正地说，在为基督的位格及本性的争论中，在信守尼西亚信经（The Nicene Creed）上，罗马教会确实做出了正面的贡献。三位拉丁教会之父——奥古斯丁、安波罗修、耶柔米——都信奉尼西亚信经；与此同时，三人也都宣扬修道主义。

这里就集中讨论修道主义。

初期的修道士，并不是教士——或称神甫，而是个人，过的不是群居的生活，而是独居的、隐居的生活。

到了罗马帝国不再逼迫基督教时，对修道士来说，不再有殉道的事发生，但是他们仍然愿意过舍己的生活。他们认为舍弃血气生命的，必得着基督的生命。那些愿过修道生活的人看到，教会丧失了当初的爱心，腐化堕落；教堂的崇拜，徒具形式，没有属灵的内容。他们就想继续过修道生活，寻求与神有更密切的、幔内的交通。所以罗马帝国停止迫害基督教之后，修道运动反而越趋普遍化。

在初期的修道运动中，强调的只是简单的、舍己的生活；并不主张禁欲主义、苦行主义，自虐主义。所有的自贬、自我折磨、自己虐待自己、禁止自己本能的欲望等等，绝对是违反圣经的。倪柝声在《信徒造就》里的《禁欲主义》中，就说出基督教里没有禁欲主义。

当奥古斯丁在非洲推动修道主义时，他是把独居的生活，转变为群居生活；他是把平信徒运动，转化为圣品制度。他是把所有曾发过神甫誓愿的修道士，都确认其身份为神甫。

概括一句，修道士成为神甫的一种进台阶。奥古斯丁是成功地把原来抗议宗教制度的修道主义，转化其为这个宗教制度——特别是以罗马为中心的宗教制度——的支持者和护卫者。这是消极的一面。

明显的例子是，奥古斯丁所办的希坡的修道院，就有十位的修道士，分布到非洲各地去担任主教。奥古斯丁在战胜多纳徒派和伯拉纠派时，有赖于这些出身于同一修道院的同工的支持。

不过，有一点，是约翰•肯尼迪和倪柝声没有述及的，是修道士们在教会历史上最大的贡献，是他们抄写了圣经；这也就保存了圣经——神的话语——的流传。耶柔米是在伯利恒的穴居中，翻译了拉丁文的通用圣经（The Latin Vulgate）。一方面，修道院也是属灵文字工作的场所。奥古斯丁是因为居住在修道院，才有清静的环境，去完成《忏悔绿》、《神的城》这些属灵的经典文献的。

一九四四年，德国学者迪申多夫（Constantin Tischendorf）在西乃山（Mount Sinai）下的圣嘉得琳修道院 （St.Catherine’s Monastery）发现抄写在羚羊皮上的希腊文的圣经抄本，即是著名的《西乃山抄本》（Condex Sinaiticus）

第九章 他仰望的是神的城

对罗马人来说，他们认为自己是天之骄子，得天独厚；罗马人认为罗马城是世界的中心，世界各地的人都要向罗马臣服，以罗马的法规、制度为准绳。

奥古斯丁身为非洲人——地地道道的非洲人，他的感受迥然不同；他熟读历史，知道罗马帝国是透过多次的血腥战争，才击败了海神国迦太基，才把非洲北部纳为其殖民地的。罗马帝国未曾认识到但以理书四章所说的：“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给谁，就赐给谁。”

罗马帝国在狂傲和腐败中迅速衰落，多年来，罗马帝国依赖西哥德人（Visigoths）——日耳曼人的一支——的酋长阿拉利（Alaric）防卫边疆。阿拉利要求罗马给予他法律地位，来确认他的地位和身份。但是昏瞆无能的罗马皇帝，和优柔寡断的宫廷（Imperial Court）蔑视蛮族阿拉利，结果四一零年八月二十四日，阿拉利率军进入所谓的“永恒之城”（the Eternal City）罗马，劫掠罗马城六天六夜。

在罗马的异教徒看来，罗马险陷在蛮族的手里，是因为基督徒离弃了他们素来所膜拜的偶像，以致灾祸临到罗马。这些异教徒没有反省，正是这些假神偶像，才腐败了罗马人的心灵，才是祸根。

罗马陷落的消息传到北非时，对北非一带的人无异是晴天霹雳。当时奥古斯丁正五十六岁，他听从医生的劝告，在乡下疗养身体。他以平静的心，读神的话语；他读到启示录二十章一至十节，知道那属天的、蒙爱的、神的城，远比尘世之城为优，神的城必有完全实现的一日。当恐惧和失望降临到北非的罗马帝国属土人民的身上时，奥古斯丁决定著述《神的城》（The City of God），来回应罗马帝国一些异教徒对基督教徒的指责和控诉。

六年之后，四零六年十二月，汪达尔人（Vandals）率领的一个日耳曼部落联盟，越过冰封的莱茵河（River Rhine），经高卢（Gaul），进入西班牙。汪达尔人的部队，蓄谋以西班牙为跳板，横渡海峡，直捣非洲西北部。他们觊觎这个罗马帝国全境最富裕的粮仓。

四二六年九月二十六日，七十二岁的奥古斯丁把所有的神职人员召集到平安堂（Basilica of Peace），当众宣布伊拉里斯神甫（Eraclius）为他的辅佐主教兼继承人。

在这时候，一直在西班牙窥伺非洲北部的汪达尔人正蠢蠢欲动。到了四二九年五月，耿萨立（Genseric）率领的五万名汪达尔的精锐军队，才真正动身由西班牙进入北非。

四三零年，当江达尔人逼近希坡时，老迈的奥古斯丁做出这样的祷告：“神啊！祢许可的话，求祢拯救希坡脱离危难；或者祢加添祢仆人的力量；或者祢让我回到天家，安息在祢的怀里。”

神垂听奥古斯丁的祷告，他预感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四三零年八月间，有十天之久，除了医生及按时带来粮食者之外，他谢绝任何人的探访。在这十天之内，他独自一人，读着别人为他抄写的，挂在他床头对面墙上的悔罪的诗篇（The Penitential Psalms）。

当奥古斯丁读大卫王所写的七篇忏悔的诗篇时，他不断地哭泣。这七篇悔罪的诗篇包括：诗篇三十二篇、诗篇一百三十篇、诗篇第六篇、诗篇一百四十三篇、诗篇一百零二篇、诗篇三十八篇、诗篇五十一篇。

四三零年八月二十八日，奥古斯丁离开世界，回到他所仰望的永恒的神的城。

奥古斯丁离世之后不久，汪达尔人攻破希坡城，将希坡化为废墟；希坡主教一职悬空，伊拉里斯从未继承主教的职位。非洲教会从此逐步冷淡退步；但奥古斯丁的影响力却与日俱增，至今仍光芒四射。

第十章 奥古斯丁的著作

奥古斯丁影响后世最深远的，是他的著作。他所写的，并非为了荣耀自己，而是为了荣耀神。他所写的，并非是出乎个人的话语，乃是更多地根据神的话语——圣经。奥古斯丁的著作甚多，为他立传的卡拉马主教（Bishop of Calama）波西丢斯 （Possidius）说，奥古斯丁着述了一千多篇文章，书籍则有二百四十二本。

而奥古斯丁生前，曾在《勘订》（Retractions）两大卷巨著中，列出其出版的书目，达二百三十二本。

由于奥古斯丁逝世时，非洲北部兵荒马乱，许多奥古斯丁的著作，早已失传，无从稽考。然而流传至今的，仍有一百多本。埃士多主教（Isidore of Seville）曾说，若有人说他读过所有奥古斯丁的著作，这个人甚可能在撒谎。至于一千多年来世界各种语文对奥古斯丁的研究书籍，那简直无从计数。

光是在美国费城（Philadelphia）的威兰诺华大学（Villanova University）旁边的奥古斯丁研究所（Augustinian Heritage Institute）里有关奥古斯丁的藏书，就已林林总总，令人目不暇给。此外，在美国芝加哥的耶稣会神学院（Jesuit School of Theology）里，也保存了大量的书籍。

这里只能对奥古斯丁的几本主要书籍，简单介绍。在奥古斯丁浩瀚广博的著述中，最多人从《忏悔录》（Confessions）得着帮助。这本书的第一卷第一章留下了一句名言：“主啊！祢为自己的缘故，创造了我们。我们的心得不着安息；除非我们的心安息在祢里面。《忏悔录》的英文译者亨利•查威 （Hemp Chadwick）说，这句话就是整部《忏悔录》的主题。”

不说别的语文，单单是《忏悔录》的英文译本，编者所知的就有十多本，包括Tobie Mathew、William Watts、Bouverie Pusey、Frank Sheed等；而编者手头上所用的则是约翰•莱恩（John Ryan）的译本。有人认为《忏悔录》是基督教历史上第一本自传，其后才有盖恩夫人、本仁约翰、约翰牛顿等人步其后尘。同时又启发了一些属灵伟人为自己的蒙恩过程，以日记的方式作见证，包括约翰•卫斯理、芬尼、慕勒等。《忏悔录》是用文字记载自己蒙恩的经过，开了先例，这类记载从此使后世蒙福，无数人得着勉励。

奥古斯丁的另一名著《神的城》（City Of God），告诉我们，尘世上的一切，都会过去，只有属乎神的，才会永世长存。

在芸芸众多的《神的城》的英文译本中，编者手头所用的，是多得斯博士（Marcus Dods）的译本。多得斯译本，比挪尔士（David Knowles）的译本，优胜之处，是卷首多了奥古斯丁专家米顿（Thomas Merton）的《介绍》（Introduction）。由于编幅关系，这里不对《介绍》赘言，但是米顿对初步研究《神的城》的人的劝告，非常有用，故加以简述。

米顿建议，要明白《神的城》，最好先读《忏悔录》。此外，他又说，读者应知道《神的城》的中心思想在第十九章。尤其是第十九章，适用于今天恩典的时代。但是在读十九章之前，最好先读第十四章，那里显示了两个城市的蓝图。《神的城》和《启示录》一样，都结束于第二十二章。在二十二章，我们看到了异象中的城市——选民的天堂。

奥古斯了第三部宏伟的著作，是《三一论》 （On the Trinity），奥古斯丁强调圣父、圣子、圣灵三位完全同等，着重三位的合一性，被西方教会承认为《尼西亚信经》（Nicene Creed）的一部分。

兹录下《尼西亚信经》：

我信独一的神，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并造有形无形的万物的主。我信独一主耶稣基督，神的独生子，在万世之前，为父所生的，从神出来的神，从光出来的光，从真神出来的真神，受生的，不是被造的，与父一体的；万物都是藉着主受造的。主为要拯救我们世人，从天降临，由圣灵感孕童贞女马利亚，取者肉身，并成为人，在本丢被拉多手下，为我们钉十字架；被害，埋葬；照圣经第三日复活，升天，坐在父的右边；将来必有大荣耀，再降临，审判活人死人，祂的国无穷无尽。我信圣灵，为主，并赐生命的根源，从父子出来的，与父子同受敬拜，同受尊荣，曾藉着先知传言。我信唯一圣而公之教会，众使徒所传者。我承认赦罪设立的独一洗礼。我指望死人复活，并来世的生命。阿们。

劳逊教授（Professor John Lawson）在《基督教教义介绍》（Introduction to Christian Doctrine）一书中，推崇奥古斯丁是使徒时代之后教会最伟大的教师。奥古斯丁重要的著作还有《论自由意志》。（On Free Will）、《论指责与恩典》：On Rebuke and Grace、《论信、望、爱的教义手册》 （Enchiridion on Faith，Hope and Love）。

奥古斯丁强调，罪人蒙恩完全在乎神白白的恩典，绝对不是靠着行为；而神的恩典就是祂的丰满的怜悯。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些思想后来影响了马丁路德和加尔文。

奥古斯丁对圣经的数目字也有研究。圣经数字专家布林格（E.W.Bullinger），在近作《圣经中的数目字》（Number in Scripture）一书中，述及奥古斯丁在研究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十一节的一百五十三条鱼时，发现了一百五十三是一加二加三……，一直加到十七的总和。可见奥古斯丁对圣经的研究非常高深。至今无法理解的是，奥古斯丁在缺少参考书籍的情况下，怎能写出这么多的不同范畴的书籍来。

奥古斯丁还有许多非凡的著作，不胜枚举，无法细述，其丰富之处不是这本小册子所能包容的。他的贡献，实在超越了时代和地域。

参考书目
1. John Rist著的 Augustine

2. Sandra Lee Dixon著的 Augustine

3. The Confessions of Aurelius Augustine

4. 徐玉芹译的奥古斯丁忏悔录

5. Augustine著的The City of God

6. Henry Wace和William Piercy合著的A Dictio-nary of Early Christian Biography

7. Warren Thomas Smith著的 Augustine

8. Randy Peteren著的Augustine's Life and Times

9. Robert Payne著的Augustine：The Sensualist

10. Raymond Brown著的Four Spiritual Giants

11. 章文新（Francis Jones）主编的《奥古斯丁选集》

12. Adolf Harnack著的 History of Dogma

13. Mary Clark著的 Augustine

14. Benedict Groeschel著的 Augustine

15. Nick Needham著的Triumph of Grace

16. Peter Brown著的Augustine of Hippo

17. Gerald Bonner著的Augustine of Hippo

二、威克里夫(1328-1384,John Wycliffe)

第一章 生长于黑暗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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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一三二四年左右，约翰•威克里夫（John Wycliffe）出生于英国约克郡（Yorkshire）西莱丁（West Riding）一个名为威克里夫（Wycliffeupon- Tees）的村落。他出生时，整个欧洲被一片黑暗所笼罩。他的诞生，改变了英国历史的路向。他的家族是庄园的领主，在地方上有权势，所以该地的地名才和他家族的姓雷同；该家族同时亦是圣公会教区的赞助人。在那一地区，封建大地主是干特的约翰（John of Gaunt）。种种迹象显示，干特的约翰与威克里夫家族关系密切，后来干特的约翰出任约翰•威克里夫的监护人，即是一项明证。

语言的嬗递

威克里夫出生时，英国人所通用的语言，开始有了显著的变化。富裕的上层阶层，沿用着诺曼人（Normans）所用的法语（Norman-French）。原来在威克里夫出世前二百五十多年前——一零六六年，法国西北部的诺曼人，在诺曼第公爵威廉（William，duke of Normandy）率领下，征服了英国。英国的上层阶级，只是在和草根阶层交谈时，才采用本地的方言英语。

威克里夫出生期间，英国的民族主义意识开始涌现，英国普罗大众开始展现他们的民族风格和特征，英语已经被广泛使用。那时，牛津大学（Oxford University）已经取代了巴黎大学，成为西欧的最高学府。到了一三六二年，即威克里夫接近四十岁时，英语已经取代法语，成为法庭上法定的语言。一三八五年，英国的学者，不再将法文书籍译为英文；而是纷纷将拉丁语的书籍，译成英文书籍。在教堂里和大学里则仍采用拉丁文；至于地位逐步被提升的英语，则以伦敦和牛津一带通用的英语为较多英国人所使用。

中世纪的黑暗情况

威克里夫成长于罗马教势力在英伦三岛最鼎盛的时代。那时中世纪的学校是由罗马教经营，学生在学校里向神职人员学习拉丁文后，才能升入大学；而大学也是天主教的修道士们在教导和管理。

至于在乡村的农民，他们的境遇更加悲惨；由于乡村的教堂缺少驻堂的神甫，平信徒只能从到处游荡的行乞修道士和卖赎罪券的教士（pardoner），听到一些似是而非的道理。特别是那些卖赎罪券的教士，随身携带着钱袋，无耻地兜售着：“来赎罪吧！来赎罪吧！从罗马教廷来的新鲜热辣的赎罪券啊！”

有些农民本来也听过一些主耶稣的教导和圣经中的故事，但一听了那些四处巡回的修道士的胡诌，听到他们说得天花乱坠、振振有词，实在分辨不出真假是非来。问题在于：当时英国还没有一本英语圣经；而农民的文化水准又是那么低落，就是有人取得一本拉丁文圣经，恐怕他们也读不懂。善良纯朴的农民为了安抚罪愆在良心的控告，为了逃避来世的天谴，对罗马教廷的压榨只能逆来顺受，不敢反抗，不敢怨叹一句。在这黑暗的年代中，神终于兴起了威克里夫。他痛恨罗马教廷的贪婪和腐败，他挺身而出，勇敢地揭发教廷的欺骗和迷信。

那时英国出现了到处游荡的行乞修道士，又称托钵乞食修道士（friars）。在威克里夫的年代，他们分别隶属于四个募缘的教派（medicant orders），包括方济会教派（Franciscans）、道明会教派（Dominicans）、卡尔蒙教派（Carmelites），和奥古斯丁教派（Augustinians）。这些巡回英国各地的托钵行乞的修道士，口头上说自己是苦行者，事实上是贪婪到极点。甚至当英国有些地方上的天主教神甫向这些行乞修道士告解的时候，这些行乞的修道士，对神甫们因忧伤痛悔而流泪，完全无动于衷；行乞的修道士所感到兴趣的，只是向神甫募缘而得的银钱。

本来威克里夫会非常尊敬方济会，因方济会是法兰西斯（Francis of Assisi）于一二零九年所创立；在初期，方济会确是和其他初期的募缘教派一样，清心爱主，以坚定不移的信心和对主的挚爱和热诚，传扬基督的福音。然而到了中世纪，他们失去了当初的纯洁的心，他们贪爱世界，他们堕落了，也就完全失去了见证。

当年，天主教非但控制了农村，也操纵了城市的各种活动。许多政府部门的行政长官和秘书，都由教廷所信任的教士们出任。这情况非止出现在英国，在欧洲的意大利、西班牙、法国，都如出一辙。

罗马的腐败，乃是结构性的。从基层的教士到顶峰的教皇，普遍地远离了神。

英国的天主教之所以有这么庞大的势力，开始于十三世纪初叶，英国国王约翰（John Lackland）违抗了教皇的命令，教皇依诺森三世（Innocent Ⅲ）颁发禁令（lnterdict），终止在英国境内一切的教堂崇拜，同时又开除英王约翰出教会，并下令要废除他的王位。一二一三年五月十五日，英王约翰在四面楚歌的情况下，被迫向教皇屈服，承认从此英王是罗马教皇的臣属，并答允每年将从岁收之内，提取一千马克，捐献给罗马教廷（Holy See）。

这件事发生在威克里夫出世前一百多年，期间罗马教的腐败、傲慢、倒行逆施，越发严重，毫无收敛，可说罗马教完全被撒但在背后操纵。

感谢主，在一二三五年，即威克里夫出生前九十年,神兴起了罗伯特•格鲁斯特（Robert Grostete）。罗伯特•格鲁斯特当时六十岁，任林肯的主教（bishop of Lincoln），他初期受到道明会和方济会那些行乞的修道士所迷惑。从外表看，这些修道士圣洁敬虔；后来他深入观察，发现这些托钵行乞的修道士假冒为善，是十足的伪君子。罗伯特•格鲁斯特于是说这些修道士是骗子。罗伯特•格鲁斯特细读圣经后，发现有些教皇的行为与使徒们大相径庭，他直称这些教皇是敌基督。在罗马教皇还来不及处他极刑的时候，一二五三年，主怜悯他，接他的灵魂回到天家。

罗伯特•格鲁斯特虽然逝世，但是他的著作历久不衰。在他逝世之后七十年，威克里夫终于诞生，并成为罗伯特•格鲁斯特的接棒人；威克里夫敢于揭穿罗马教的重重黑幕，并责备罗马教对偶像的崇拜。

几乎所有的传记作家，都没有威克里夫完整的童年历史。据约翰•布姆（John Broome）的记载，威克里夫小时甚有可能在天主教堂或修道院接受初级教育,十六岁时才进牛津大学的皇后学院(Queen's College)攻读。

不论是约翰•布姆，或者是历史学家米勒(Andrew Miller)，都一致认为，影响威克理夫最多的,是当年的牛津大学教授多马•布拉窝丁(Thomas Bradwardine)。多马•布拉窝丁既敬虔爱主，又学问高深。多马•布拉窝丁强调，我们蒙恩得救，绝对不是靠着行为，而是出乎神白白的恩典。他劝喻学生们不要侧重于外表的宗教仪式，要以灵和诚实来敬拜神。多马•布拉窝丁的著作被翻成多种文字，在西欧传播甚广；他的书籍对罗马教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威里（J.A.Wylie）在《改教运动》（History of Protestantism）一书中披露，在那些年代，多马•布拉窝丁的名声响彻欧洲大陆。

威克里夫从多马•布拉窝丁领受了纯正的信仰；又在大学的学习期间，勤读前林肯主教罗伯特•格鲁斯特的书籍。罗伯特•格鲁斯特本是罗马教的高层神职人员，并非泛泛之辈；他是根据内部资料和第一手材料，确定某些教皇有敌基督的灵。威克里夫读了他的著作之后，认为可信性极高。威克里夫作为一个学者，重视现场证据，也就深入到英国各个阶层，包括政界、财经界、文化界、宗教界，去调查罗马教有否越轨的、非法的活动，并验证罗马教有否保持教会属天的、纯洁的身份。他发现罗马教真的已经腐败堕落、同污合流，沦为一个世俗的社会团体。

另一方面，在威克里夫所处的年代，教皇的权势，在与各国的王室进行权力角逐后，正逐步衰微，嚣张气焰稍为收敛。

在威克里夫出生前十五年，即一三零九年，教皇革利免五世（Clement V）把教廷从意大利的罗马搬到法国的亚威农（Avignon）。教廷留在亚威农，直到一三七六年，亦即威克里夫五十二岁那年。

从一三零九年，至一三七六年，在罗马教的历史上，这段时期被称为“教皇的巴比伦被掳时期”（Babylonian Captivity of the Papacy）。之所以称为被掳，是因为这时期教皇受到法国国王的辖管；而在法国期间的七个教皇，一律都是法国人。

威克里夫在生之日，目睹罗马教在欧洲大陆的势力逐步式微；虽然罗马教在英国仍然耀武扬威，但是英国和法国是世仇，英国的罗马教徒对位于法国亚威农的教廷所推选出来的法国人教皇并不服气。何况在亚威农的教皇照样奢靡腐化，贪婪无度；他们拍卖主教职位，售卖赎罪券，向各国政府和其境内的平信徒抽取重税；以致许多英国人，也认同罗伯特•格鲁斯特的说法，称教皇为敌基督。

各国在罗马教的掌管下，大大地得罪了神，也就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天谴。

这场天灾爆发于一三四八年，当年威克里夫适为二十四岁。那年八月一日，黑死病在英国的道彻斯特（Dorchester）爆发。开始时每天因瘟疫丧生的有二十人，然后逐日增加，四十人、五十人，每天有越来越多的死尸被埋在深坑里。到了同年十一月一日，黑死病蔓延到伦敦，那里成群结队的跳蚤和老鼠，助长了病疫的扩散，伦敦一下子倒毙了十万人。许多地区，死去的人数超过了死里逃生的人，各处不够人手料理后事，发臭的尸体更助长疫病的传播。这场黑死病的灾难，蹂躏了整个欧洲，尸横遍地，其死亡人数和恐怖情况，与二十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不遑相让。

威克里夫看到这场黑死病的灾祸之后，惊骇万分。他的故乡约克郡的西莱丁，有三分之二的人倒毙。从前，是大学教授多马•布拉窝丁催促他要好好读圣经；如今是一场可怖的瘟疫，催促他要认真地读圣经。威克里夫读了圣经之后，深信这是来自神的严厉的审判。他认为罗马教以神的名义，放任修道士贪婪、淫荡、欺诈，连累了全人类。从一三四九至一三五三年，在那漫长的五年间，虽然英国受到了神严厉的惩罚，幸存的人却没有认罪悔改，许多人没有接受主耶稣的救赎。

威克里夫在黑死病肆虐的时候，祈求神，以神为他的避难所。他看到，神的审判和惩罚，是对人类的警戒，是要人按照神的话语去行——而基督就是神的话语。

威克里夫的醒悟和蒙恩，引起了他父母的不满。他这样叙述：“假若一个孩子谦卑下来，愿意在灵里贫穷，躲避一切骄傲，和恋慕世界的罪，一心一意地讨神的喜悦……这个孩子的父母反而会咒骂他，因为他会向其他人见证他的转变，好带领其他人归向神。这个孩子这样作，无形中就得罪了家族里许多有身份有体面的长辈，因为这些道貌岸然的长辈，自认是宗教界的正人君子。他们认为一个小孩子攻击教会的滥权和弊端，完全是无稽的造谣中伤。”

从搜集到的各种资料显示，威克里夫从年青时开始，就学习单独地为主站住。他单单讨主的喜悦，而不看人的脸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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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克里夫曾在牛津大学巴利奥学院（Balliol College）就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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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世纪时教廷的所在地为法国的亚威农(Avignon)

第二章 对教廷的反感加深

上文说过，在奥古斯丁之前，已经有许多头脑清楚的明智之士，如牛津大学教授多马•布拉窝丁，和早年的林肯主教罗伯特•格鲁斯特等。他们看出天主教神甫们的生活作风腐败堕落，失去见证。但是他们只是专注于修道士的道德行为方面，并没有指出罗马教的诸多教义违背了圣经，根本是异端。他们也没有察觉到天主教的制度本身才是罪恶的温床。当时罗马教深入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因为当时英国除了罗马教，没有别的宗派；也没有别的机构敢自称为教会。因此当时威克里夫对教会本身——即罗马教——的攻击，实在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勇气。

威克里夫最令人尊敬的一点，就是当许多英国王室的支持者，想利用他来削弱教皇的影响力；但是威克里夫却不欲成为别人的政治工具。他所关心的是传播神的真道，并仰望神，让他为了祂的名的缘故，把祂的话语输送到祂的子民中去，好让祂的话语受到人的尊重。

一三六零年，威克里夫发表强而有力的文章，即《反对那些托钵乞食的修道士》（Objections to the Friars），他认为这些人的贪婪表现完全影响了福音的广传。

罗马教的乞食修道士本来已经不得民心，如今出现了一个铁面无私、毫不妥协的威克里夫。他们束手无策，一点办法都没有。一三六一年，威克里夫获牛津大学巴利奥学院（Balliol College）颁发硕士学位；他的言论也就更加有份量。

一三六五年，罗马教皇乌尔班五世（Urban V）企图强制英国新君爱德华三世（Edward Ⅲ）和英国议会，履行一百五十年前——一二一三年——双方所达成的协议，即英国每年要从岁收中，向罗马教廷进贡一千马克。近年来，英国并不按照协议，依期付款。

教皇乌尔班五世不啻挑选了不适当的时间向英国追债。在不久之前，英国在新一轮的英法战争中击败了法国，并在克雷西战役（Battle of Crecy）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而此时教皇乌尔班五世庇荫于法国，是法王的附庸和傀儡。英王爱德华三世如今完全可以依靠自己的宝剑来保护皇冠，而不必再借助罗马教皇的保护伞。最令英王爱德华三世愤怒的，是他有充分的证据显示，英国过往捐献给教廷的款项，有一部分从法国亚威农（Avignon）的教廷——其时教廷不在罗马，而在亚威农——转移到法国国防部门，作为军费；而法国军队正在战场上与英军进行一场浴血战争。这一年——一三六五年，威克里夫出任新坎特布理教堂（New Canterbury Hall）的教堂委员（warden）。

一三六六年，英王爱德华三世召集国会开会，把教皇逼债的信向议员公开。此时英国爱国主义意识高涨，纷纷谴责教皇干预政治。议员们认为，教皇只是一个宗教领袖，从事的应是牧养信徒的工作；教皇的首要职责，是传扬神的福音，而不是以暴君的姿态驾驭各国的君主。有的议员发言说，教皇，谦称自己是神的仆人们的仆人，有否在精神生活方面辅导我们？有否在我们经济环境艰苦中怜恤我们？或者教皇只懂贪得无厌，一味榨取我们的资金？或者教皇丧尽天良，竟拿我们的钱去资助我们的宿敌？

在国会开会期间，威克里夫出席了会议，究竟他那时是以什么身份出席——议员或是观察家，历史已经无从稽考。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威克里夫当时对议员们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因为许多议员在发言时，所参考的和所引证的是威克里夫的论点。在国会的这场辩论掀起了轩然大波。英国举国关注，事态如何发展。兹事体大，究竟是教皇统治英国呢？或者是英王统治英国？英国于是面临着重大的抉择。

一三六七年，英国的罗马教决定对始作俑者威克里夫进行惩处，褫夺了他在新坎特布理教堂（New Canterbury Hall）教堂委员（warden）的职位。威克里夫虽直接向教皇申诉，终告无效；在教廷的眼目中，威克里夫是在兴风作浪，损害了教廷在英国的利益。威克里夫虽然失去了在教堂服事的职位，却赢得了英国国民的爱戴。英国人看到他是为了争取英国的合法利益和尊严，才丧失了个人的地位和尊严。

罗马教对威克里夫的打击并未使他沮丧和颓废。他反而发奋图强，报读牛津大学的神学学位 （Bachelor of Divinity）。一三六九年他获得神学学位；一三七一年，他被牛津大学评定为当代神学方面的顶尖人物；一三七二年他又获牛津大学颁发神学博士学位。

国会的辩论只是权力的角逐的开始。紧接着的是，在一三七三年，英王爱德华三世差遣代表团到法国的亚威农，去向其时的教皇贵格利十一世（Gregory Ⅺ）展开谈判；然而该次谈判徒劳无功，毫无成果。英国政府其后进行一项调查，发现在英国教堂占据要职的神职人员居多是意大利人和法国人。这些来自欧洲大陆的神职人员，非但不识英语，连拉丁语也所知有限。至于在英国本土出生的神职人员，只能在教堂任副职或基层职位。不公平的是，英国的岁收分配仍与往常一样，必须从中抽取巨款，向亚威农的教廷进贡。

英王于是作出新的尝试，于一三七四年派遣更能干的谈判高手前往欧洲，与教廷展开新一轮的谈判。这一次教皇委出多位教廷大使（nuncios），前往荷兰的布鲁格斯（Bruges），与英国委出的代表团展开谈判。威克里夫亦被英王委为谈判代表。同年，威克里夫在英王爱德华三世的扶掖下，荣任路特茅斯（Lutterworth）的教区长。在谈判时，罗马教廷用卑鄙的手段，收买了英国代表团团长宾格主教 （Bishop of Bangor），将他擢升至更高一级的职位，即是希尔福特的主教（Bishop of Hereford）。

持续两年的谈判，对威克里夫来说，是枉费时间。另一方面，他倒是学习到一个宝贵的功课，即罗马教廷与外邦人并无两样，玩弄的是政治的权术和狡黠的伎俩。由于谈判是在荷兰展开，威克里夫没有会晤到教皇贵格利十一世本人；但是他从教皇委出的几位教廷大使的品行，可以察觉到教皇的心态和品德。当威克里夫返回英国讲学的时候，他叱责教皇是敌基督，是不折不扣的、狂傲的、世俗的罗马教神甫，是受咒诅的吸血虫，也是爱财如命的掌柜。

受到了威克里夫的影响，英国国会对教皇拟出了一份起诉书（Bill of Indictment），内文述及：教皇既口口声声说自己是神的仆人，他的职责应是牧养群羊，而不是剥夺和榨取群羊。

这时候，威克里夫被公众认为是英国的民族英雄，他的爱国表现也就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他的事迹于是被记入英国的史册。可是教皇并不善罢甘休，很快地就进行反扑，而威克里夫随后也因此付出了昂贵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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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克里夫代表英王前往此地

——荷兰的布鲁斯（Bruges）——与教廷使节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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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克里夫主理的路特茅斯（Lutterworth）教堂

第三章 受到了敌人四面的围攻

威克里夫在英国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他也确实比许多当代的人更认清教皇的真面目。他是牛津大学首席的神学权威，在国会甚受拥戴，同时他也是路特茅斯教区的主任牧师。然而必须指出，他到逝世为止，在名义上还是罗马教的神甫。他虽然不承认教皇是神圣的大公组织教会的元首，他却没有进行改教。他未能脱离罗马教，全因当时时机仍未成熟。英国的国教——圣公会，以及长老会、循道会、浸信会等是日后才陆续涌现的。

威克里夫对行乞修道士不留情面的指责，引起了修道士的愤怒。整个英国教会——当年英国只有罗马教会——也把矛头指向他。他虽然为了英国的利益，对抗罗马教；但是当年名义上和实质上教会只有一个，当大主教用教会的名义针对他的时候，他的处境的困难是可以想像的。

约翰•福克斯（John Foxe）在《殉道者血迹史》（The Book of Martyrs）一书中对威克里夫当年的处境，作了详画的叙述：

“威克里夫的披露真相，引起了轩然大波。首先是神职人员和行乞的修道士们，为了自己的肚腹，和钱袋的利益，开始暴怒、疯狂，他们如空群而出的黄蜂，螫遍威克里夫身上各处。换句话说，这些罗马教的神职人员，是为他们本身的祭坛、肚腹而争战。在这些基层的神职人员背后的，是神甫们、主教们，和当年他们的顶头上司大主教西门•索德柏立（Simon Sudbury）。西门•索德柏立亲手抓威克里夫的事宜。大主教为了自己的切身利益，剥夺了威克里夫在牛津大学的教职。”

罗马教无法容忍的，是威克里夫有关权柄的说法。他指出每个人，可以和神发生直接的关系，每个人也都向神承担了应负的责任。威克里夫指出，所有的权柄都出于神，都可以追溯到神；所有在位掌权的人，既然从神那里接受了权柄，当他们运用权力时，都要向神负责。威克里夫这种说法，直接否定了教皇具有绝对的宗教权威，也否定了神职人员的居间地位。威克里夫还认为，当教皇等高层宗教人士滥用权力时，他们实际上已丧失了他们的权威地位。

一三七七年五月二十二日，教皇所颁布的三道训令送达英国，责成在英国的罗马教当局不得纵容威克里夫继续散播危险的异端邪说，要求在英国的罗马教采取紧急措施，来杜绝威克里夫发表煽动人心的言论。

第一道训令送达大主教西门•索德柏立，和伦敦的主教威廉•库特涅（William Courtenay）；第二道训令送达英国国王；第三道训令送达牛津大学。

教皇建议，立刻把威克里夫囚禁起来，并采取一切断然的手段，制止带有毒素的威克里夫的异端的蔓延。

事实上，在教皇的三道命令未送达英国本土之前三个月，即一三七七年二月十九日，伦敦的主教威廉•库特涅，为了博取教皇的欢心，已经在圣保罗教堂（St.Paul's Cathedral）传讯了威克里夫。

陪伴威克里夫出席聆讯的，是大力支持他的两名英国贵族——兰开斯特的公爵（Duke of Lancaste r），即干特的约翰（John of Gaunt），和亨利•波西勋爵（Lord Henry Percy）。

威克里夫，在上述两位显要人物的陪伴下，前往接受主教们的审讯。一路上，他的两位朋友不住地勉励他，劝喻他不必在主教们面前胆怯和畏惧。他们说，教廷的主教们与威克里夫相比，倒像是没有学问的人；他们更提醒他不必害怕那些密集的人群，因为群众不会加害于他，反而会支持他和保护他。

伦敦主教威廉•库特涅，看到两位贵族光临时，引起了整个会场极大的骚动，就对亨利•波西勋爵说：“假若他知道亨利•波西勋爵等人在教会事宜上介入甚深，并具有相当的煽动性，他会事先作好准备，制止两位政要进入会场。”干特的约翰立刻插入说：尽管你不高兴，威克里夫仍不乏支持他的人。干特的约翰对主教威廉•库特涅的言行，鄙视到了极点。

审讯开始时，威克里夫依例站在大主教和主教们面前，静候主教们将罪名加在他身上。波西勋爵邀请威克里夫坐在软席上，说主教们有一连串的问题要他一一作答。伦敦主教威廉•库特涅听了，怒火中烧，坚持不许威克里夫坐下。伦敦主教援引英国的惯例，任何人受到主教的质询和审讯时，都必须站着作答，不准坐下。这样双方就开始唇枪舌剑，你一句，我一句，会场内的群众也随着骚动起来。

干特的约翰，贵为兰开斯特公爵，原来是英国帝王之后，是当时英王爱德华三世（Edward Ⅲ）的儿子。此时爱德华三世年老体衰，实际上摄政的就是干特的约翰。干特的约翰眼见伦敦主教寸步不让，坚持不让威克里夫坐下，完全不给他和波西勋爵面子，就以急躁的言语对待伦敦主教。干特的约翰对狂傲的、出言不逊的伦敦主教说：“我不止要打掉你的骄傲，也要打掉罗马教皇在英国所有的宗教特权和架构。”干特的约翰又说：“你可凭着你的父母夸口，但是他们并不能帮助你；他们充其量只能帮助自己；因为你的父母只不过是德文郡（Devonshire）的男女伯爵而已。”因为干特的约翰的父亲是英国当前的皇帝；而伦敦主教的父母，固然有贵族身份，但与皇帝的尊贵相比，差了一大截。对此伦敦主教反驳说，他的权力不是从父母来的，他的权力来源惟独是神。结果这次审讯无法进行下去；审讯就在争吵和喧嚷中被取消。

几个月之后，一三七七年六月一日，英王爱德华三世驾崩；由于他那甚具声望的太子——黑太子Black Prince比他早到了坟墓，王位就由他的十一岁大的孙子继位，是为理察二世（Richard Ⅱ）。理察二世由于年幼，继位后头几年，摄政的是他的叔父干特的约翰（John of Gaunt）；而干特的约翰，正是威克里夫的赞助人和保护者。正如前文所述，当威克里夫被审讯时，他亲自出面为威克里夫挡灾。除此之外，母后——理察二世的寡母，也同情威克里夫，她毫不隐瞒她支持威克里夫对抗罗马教廷的立场。

理察二世在位初期，新一任的大部份国会议员，仍继续反对向教皇进贡。他们请教威克里夫，英国是否要从岁收中，抽取一部分，捐献给教皇？国会议员又说，当国家处于战争状态时，为了自卫，为了应付国防的需要，无法把财富转移到海外，此时教会发出不友善的批评，是否适当？国会议员指出，英国正和法国开战，教皇身为法国人，教廷位于法国，种种迹象显示，已往捐输给法国亚威农教廷的钱，辗转流入法国军队之手，实在损害了英国的国家利益和尊严。国会议员又要求身为神的仆人的威克里夫作出保证，一旦国会议员挺身而出，与教皇针锋相对，他们并不是在得罪神，并不是在违抗神的权柄，他们并没有陷于大逆不道的罪中。

威克里夫对国会议员的答复是简洁和浅明的，他所根据的全是神的话语——圣经。他说，保存在英国国库里的黄金属于英国的财富，必须留在英国，以应付不时之需，和国防之用。威克里夫不承认教皇是神在地上的最高代表，也不承认教皇是全球基督教的最高统帅。威克里夫问一个问题，“谁给教皇至高无上的权柄？”威克里夫又说，教皇本人必须在君王和使徒之间作出一个选择。教皇若要作一个君王，他就不能以使徒的身份，向我们这些平信徒乞讨金钱；他若认为自己的身份是使徒，他就不能以高压的手段，向英国的百姓榨取金钱。英国只能向教皇捐献，不能向教皇进贡；而除非教会有急需，否则不能强制别人向他捐献；问题是，教皇此时是否真的经济拮据，到了窘迫不堪的地步呢？

在威克里夫的说服下，英国国会议员，终于没有向教皇的压力屈服；威克里夫从而成为英国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

正当国会议员纷纷表态接受威克里夫的福音亮光时，教皇贵格利十一世（Gregory Ⅺ）把他的训令直接送到牛津大学。教皇傲慢地，又专横地谴责牛津大学当局长期地放任威克里夫的教训繁殖，说学校当局从不使用天主教的镰刀去将这些根苗挖掘出来。牛津大学召集各院校的负责人，对教皇的训令进行磋商；他们犹疑不决，进退失据，是光荣地接受训令呢？抑是拒绝训令，令教皇下不了台阶。

底下是这道强词夺理的训令的部分内容：“根据许多可信任的人的通知，有一个威克里夫，他是路特茅斯（Lutterworth）的教区长，兼神学教授。这个人可恶之极，他放肆地公开叫嚷，或者说，他把肚腹中的秽物吐出来，想藉着某些错误的和虚假的异端，来推翻整个教会架构，他并企图左右属世政权的路向。威克里夫的谬论，已经在英国各地流行。以英国的尊荣和富饶，信众应该保持信仰上的纯正，并在圣经方面有透亮的、正确的认识；更应该在态度上表现得庄重、成熟，显明对教宗的忠心，勇敢地维护天主教的信念。可悲的是，威克里夫已经败坏了一些基督的羊群，把他们从坚信之道引入沉沦的深坑。因此，我们不能再容忍这个致命的害群之虫豸。特此根据我们的权限，责令你等逮捕此人威克里夫，并把他押送到我们可尊敬的坎特布雷大主教（Archbishop of Canterbury）或伦敦的主教处，严加看管。”

坎特布雷大主教和其他罗马教的主教们，接到教皇训令后，气焰嚣张，就抓紧这件事，把他们凶恶的及残忍的天性发挥得淋漓尽致。他们夸口说，他们不惜任何代价，也要把威克里夫绳之于法。

不管这些主教们如何厚颜无耻地夸口，信口开河要严惩威克里夫，甚至不惜采用各种卑鄙的、不可告人的伎俩；主耶稣若不许可，这些主教们的诡计图谋就不能得逞。

一三七八年四月，英国罗马教在兰伯茨（Lambeth）设立教区最高法庭，传召威克里夫出庭受审。威克里夫除了被指控教皇所罗列的罪名之外，又被加控了一些新的莫须有的罪名。罗马教简直把威克里夫当作小偷看待。

威克里夫此时受到众多英国信徒的拥戴，公审之日，前往听审者人头涌涌，把兰伯茨王宫（Palace of Lambeth）围得水泄不通。毫无疑问的，威克里夫孚得众望，他仍是英国人民眼中的民族英雄。当威克里夫到达法庭后，主教们反而进退失据。因为听审的大多群众，都是威克里夫的支持者，都对主教们充满了敌意；会场稍一失控，后果不堪设想。正当主教们皱起眉头，考虑如何展开审讯之时，垂廉听政的母后的特使——一个平民出身的大臣，理察•克立夫特爵士（Sir Richard Clifford），带来了母后的最高指令，勒令主教们不得将威克里夫判刑。

主教们先前还夸下海口，说任何人都不怕，一味要将威克里夫逼到绝路；如今面对大权在握的母后的训示，都惊惶失措，害怕得说不出话来。威克里夫却表现得十分镇定。他从容地阐明自己的论点，使在场的群众信服。就这样，神奇妙的作为又一次拯救威克里夫脱离主教们的毒手。

罗马教虽然千方百计地要使威克里夫歛声，想严禁他发言；但是教廷的尝试却屡屡失败，不断受到了挫折。

此时发生了两件事，对威克里夫影响颇大，充分地看到神介入这件事，看到祂全能的手，保护了威克里夫；并使祂的事工，可以无阻地开展。

第一件事是，上文已经说过，就是体弱多病的英王爱德华三世逝世后，在朝廷摄政的干特的约翰，是威克里夫的监护人和支持者。

另一件事是，罗马教廷出现了权力斗争。原来发动一切来迫害威克里夫的法国人教皇贵格利十一世，受到欧洲大陆各国人士的抨击。欧洲人认为，把教廷设在法国的亚威农，让法国人连续出任教皇，把教廷和法国的国家利益混在一起，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当欧洲各国涌现了民族主义浪潮的时候，贵格利十一世看到大势所趋，于一三七七年甘愿回罗马去等死，来结束罗马教这段不光荣的历史。一三七八年，贵格利十一世在罗马逝世后，罗马教于该年竟然先后选出了两个教皇，一个是教廷设于意大利罗马的乌尔班六世（Urban Ⅵ）；一个是教廷设于法国亚威农的革利免七世（Clement Ⅶ）。罗马教产生了两个教皇之后，亚威农和罗马两教廷各自为政，各自宣称自己所颁布的指令才是合法。两个教皇互相攻讦，把对方说得一无是处，完全抹黑了对方。如此一来，在英国的主教们专为审讯威克里夫所成立的特别宗教法庭只好解散。当时在英国的罗马教徒处境尴尬，左右为难，不知道应该效忠哪一个教皇，不知道应该听取哪一个教廷的指令。

威克里夫目睹亚威农教廷的穷奢极侈，和腐败堕落；又看到罗马与亚威农各执一词，互相揭疮疤，互相咒诅对方，而双方都宣称自己才是神在地上的最高代表，并把对方革出教会。威克里夫对此闹剧，实在忍无可忍。他指责两个教皇，乏善足称，都是一丘之貉，都该被教会革除。

必须补充一下罗马教产生两个教皇的起因。一三七八年，当法国裔的教皇贵格利十一世于罗马逝世后，红衣主教们集合在一起选出新教皇时；群众在场外扬言，除非新教皇是意大利人，否则没有一个红衣主教可以活着命离开罗马，结果红衣主教们选出了意大利人乌尔班六世为教皇。

法国等地的红衣主教们逃离罗马后，在法国爆出内幕，声称自己是在威胁下才选出意大利人为教皇；他们于是声称这次选举的教皇无效，重新选出另一个法国人为教皇，是为革利免七世。乌尔班六世认为第二次的选举是不合法的；革利免七世倒过来咒骂乌尔班六世为骗子。由于双方都把对方革出教会，也就毫无转圜余地；在教会历史上，这段互相诋毁对方，互相攻击对方的时期，持续了三十九年。直至一四一七年的康士坦斯宗教会议(Council of Constance)这场教宗的分裂(The Papal Schism），才宣告结束。

教宗大分裂，为威克里夫赢得了喘息的机会；也使威克里夫的眼光，更加明亮。他窥透整个罗马教的制度是敌基督的，而教皇更是大罪人，正如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三至四节所说的：“人不拘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

威克里夫认为，教皇透过自己的喻令（decrtals）、教会的教规（Canon law）、法令（Bulls），以及出乎自己观点的阐释，损害了圣经的真义，贬低了圣经的地位。教皇以人的话语，代替了神的话语，充分暴露了教皇是敌基督的真面目。威克里夫宣称，只有圣经——神的话语，才是信仰的唯一根据；而教宗的话语，绝不能作为信仰的规范。

第四章 他不讨人的喜悦

一三八一年，英国出现了一次农民革命，但是这场革命运动为期甚短，起因是农民普遍反对政府收取人头税（poll tax）。特别是老百姓经过黑死病的浩劫后，民不聊生，不堪重税。一三八一年六月，农民涌到京城伦敦，杀害了一些商人，并把干特的约翰——（John of Gaunt）的官邸夷为平地，农民更不满意那些养尊处优的、富裕的、世俗的罗马教领导层。罗马教在这次贫民抗争中煽风点火，竟认同政府抽取人头税，毫无怜恤穷人之心。被激怒的农民在夺取了伦敦塔（Tower of London）之后，把坎特布雷大主教（Archibishop of Canterbury）西门•索德拍立（Simon Sudbury）送上断头台。坎特布雷大主教的空缺，就由原是伦敦主教的威廉•库特涅（William Courtenay）补上。

威廉•库特涅是威克里夫的死对头，曾在审讯威克里夫一事上不遗余力；出任大主教之后，诬说威克里夫煽动这场农民骚动，指控威克里夫是农民运动的背后策划者。新任的这个大主教虽然对威克里夫造谣中伤，却提供不出任何证据，显示威克里夫与这次农民运动有关。至于说威克里夫同情贫困之农民，何罪之有。威克里夫同情所有贫穷的、被欺压的，和被损害的，是因为这是主耶稣在地上时所树立的榜样。

眼看着英国各地追随威克里夫的人数直线上升，大主教威廉•库特涅发出指示，要牛津大学校长威廉•柏顿（William Burton）召集八间修道院的博士和另外四位知名人士举行会议。开会时，校长当众在一份文书上盖上牛津大学的印章，发出一项郑重的通告，不许可任何人与威克里夫的同党或同路人发生关系；若有违抗者，将处以重刑。至于对威克里夫本人，牛津大学威胁说，要把他革除出教会，并送进监牢；通告并对所有执迷不悟者作出警告，限他们在三天之内，依教规悔改归正，否则，要受到严正的惩处。

威克里夫获悉牛津大学校长发出此威吓性的通告之后，就绕过教皇和罗马教的建制，企图直接向英国国王申辩；但是素来支持他的兰开斯特公爵 （Duke of Lancaster）——干特的约翰（John of Gaunt）——立即阻止他，说他应该尊重大公教会的裁判权。

受到了这场诉讼的缠绕和困扰，威克里夫有如卷入波涛之中，他再次被逼要为他的信仰作出辩白和陈述。

传记作家大卫•方顿（David Fountain）这样评述：“威克里夫在英国政治圈子里的关系逐步淡化，他知道未重生的人是不可以与之推心置腹的；可喜的是，他的属灵影响力扩展得很快，甚至深入到英国的穷乡僻壤。在他的影响力达到巅峰之际，他仍然相信那位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神。他知道大众善变，很容易动摇，随时会改变立场，是靠不住的。就以这次被牛津大学校长传讯为例，虽然干特的约翰要他向罗马教会屈服，要他缄默无言，但他坚持自己的信念，未受到权贵的意见的左右。他毫不畏惧地勇往直前。虽然曾几何时，他得到国中最有权势的人的鼎力支持，但他一直倚靠的，是那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即使到了末了，他政界中的朋友一一疏远他，他仍然屹立不动，没有动摇；圣灵的大能扶持着他，使他能够克服种种的困难。许多政教运动者，受到打击时，往往会犹豫不决，会摇摆不定，会灰心消极；但是威克里夫绝不是这样。结果在他余下的短短五年中，他在属灵方面所得着的果效，是他前所未有的；他的成就突破了时空的局限，在历史上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记。

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岁数增加，威克里夫的体力逐渐虚弱，身体的功能明显退化；何况他不断地受到攻击和逼害。他终于因体力不支，中风而垮下来；他的仇敌，包括托钵行乞的修道士都幸灾乐祸。这些敌对威克里夫的人，都存有一种侥幸心理，希望威克里夫在逝世之前，愿意收回并撤销他已往宣扬的信仰。

四个募缘的教派——方济会、道明会、卡尔蒙派，奥古斯丁教派——都派出代表到威克里夫的床榻；他们开始时仍假惺惺地希望他早日康复；但迅即改变话题，说：“你已经到达了死亡的边缘，你要悔改你的罪行，在我们面前撤回你先前的谬论，你事实上对我们四个募缘会，已造成了无可弥补的伤害。”

威克里夫虽然重病缠身，头脑却很清醒。他表现得很镇定，他先让罗马教委出的四个代表，说完他们要说的，遂即吩咐仆从把他从枕头上再扶高一点，然后用眼睛钉住罗马教的代表们，严肃地说：“我今趟生病，不会死去，我要活过来宣布所有行乞教派的罪行。”他随着背诵诗篇一一八篇十七节：“我必不至死，仍要存活，并要传扬耶和华的作为。”罗马教的代表们意料不到垂死的威克里夫竟会有这样的反应，都惊惶失措，不知如何应对，卒之奔出房间。

威克里夫这次的预言真的得着应验，他奇迹般地康复过来。下文将说到他在余下的几年，如何传播圣经的教训；如何翻译英语圣经；又如何差派出大批的传道人。

威克里夫最引起罗马教廷不满的，是他于一三八一年春天，公开发表言论，反对罗马教圣餐的变质论（Transsubstantiation）。罗马教认为，在作弥撒时，在檀上的饼和酒，经过神甫们的祝祷，饼和酒就变质为基督的身体和血。威克里夫无法接受这说法。他认为饼和酒是象征性的，而不是实质的。他认为，神甫一经祝谢，饼并没有变质为基督的肉，酒也没有变质为基督的血，所谓变质论并没有圣经的话作根据。威克里夫强调，饼代表基督的身体，酒代表基督的血，基督所注重的，乃是属灵的实际。威克里夫的说法，击中了罗马教的要害，动摇了罗马教的基本教义。

罗马教对威克里夫进行反击是可以意料的。牛津大学迅即召集校务会议；会后做出决定，严禁任何人在大学里攻击变质论，也严禁任何人聆听这类异端邪说。大学当局做出决定时，没有通知威克里夫，把威克里夫蒙在鼓里。直到有一天，威克里夫在课室里对学生们讲及领受圣餐的属灵含意时，突然有一个法庭文员出现，宣读判词，严禁他讲课时否定变质论，说他若违抗将会受到处罚，包括监禁、停职，和被逐出教会。根据这判词，威克里夫被逐出牛津大学。

对于这次罗马教突如其来的宗教迫害，威克里夫这样抱怨：“你们在制裁我之前，首先要指出我究竟犯何错误。”牛津大学管理层的回应只是重复一次法庭的判决。威克里夫不甘示弱，采取了一项明智的决定，就是他向英国皇帝和议会申诉。他体会到在这关键时刻，维护本国议会的权威的重要性。

令威克里夫失望的是，尽管在英国议会中，支持他的人仍远远超过罗马教圈子里的人；但与四年前比较，此番在议会中支持的人数大为减少。他的监护人——干特的约翰（John of Gaunt）——对他近日抨击变质论大为震惊。干特的约翰十足是一个政客，为了达到他的政治目的，曾一度把威克里夫视为同盟军；如今威克里夫为了神的真理而争战时，干特的约翰则为了政治前途，不想过度地触怒罗马教廷。干特的约翰开始觉得威克里夫是一项政治负累。

干特的约翰为了制止威克里夫在变质论上继续发言，亲自赶到牛津大学去警诫威克里夫；威克里夫表示在真理上绝不容妥协，结果干特的约翰知难而退。

为了坚持真理的缘故，威克里夫至终失去了干特的约翰和一部份议员的支持；但他知道人是靠不住的，他完完全全地信靠主，他绝不往后退缩。几年前威克里夫是政界人士心目中的民族英雄，具有政治上的影响力；如今神把他从世俗的虚荣中拯救出来；让他在属灵方面发挥更多的功用。

话说回来，威克里夫向国王和议会申诉，倒是为他争取到一点喘息的时间，因为议会当时正休会，要过一段日子才复会。他心里觉得，此时退回自己的教区路特茅斯（Lutterworth），不失智慧之举；因为这样一来，牛津大学当局不能追踪到他的教区。牛津大学固然摆脱了，但有一样是威克里夫无从摆脱的，就是罗马教的神职人员。他们不肯饶恕威克里夫，他们锲而不舍地接踵而至，追踪到路特茅斯，以便制服他们的眼中钉威克里夫。他们正策划另一次阴谋勾当。

一三八二年五月十七日，在伦敦举行的黑衣募缘修道士宗教会议（Blackfriars’Synod）上，大主教、主教们、神学博士们、律师们济济一堂，商讨如何处置威克里夫的书籍。他们在午餐后，回到会场，当时正是下午二时左右，全英国突然发生了一次奇怪的和令人恐怖的大地震。一些主教被这个奇特的天灾吓坏了，有的不敢拂逆天意，认为最好是放弃原定的要处罚威克里夫的图谋。但是大主教西门•索德柏立（Simon Sudbury），是整件事的主谋，其人鲁莽奸诈，认为这次地震纯属巧合，并无特殊意义，就按原定计划继续进行会议。在会议上，他们像当年顽硬的法老一样，硬是在威克里夫的文章里挑剔毛病，完全不是根据圣经的教训，所说的纯粹是出乎人的偏见；他们把威克里夫一些揭穿罗马教的谬误和迷信的文章，一律说成异端。威克里夫就是这样无辜地受到罗马教的陷害，并被罗马教罗织了他散布异端邪说的罪名。

威克里夫追述这次伦敦大地震是神的审判；至于这次宗教会议，他称之为“地震会议”（Earthquanke Council）。

罗马教把这次宗教会议的结论，派发给主教们；同时当场通过决议，严禁英国罗马教各教区宣扬威克里夫的讲章。坎特布雷大主教西门•索德柏立更签发一道训令，直接下达伦敦的主教，内容如下：“……某些沉论之子，在神圣的帷幕的掩盖下，愚蠢至极地认为自己具有讲道的权柄，到处传讲教会所谴责的异端邪说。影响所及，许多良好的基督徒离开了天主教……。因此我们劝喻并警告，今后不许可任何人——姑不论他具有什么显赫的地位——再次袒护或传讲上述的异端和谬论；也不许可任何人在私下或者在公开场合，赞同他或亲近他。要立刻躲避他，像躲避毒蛇一样……。”

在牛津大学方面，初期有些人慑于罗马教的权势，为了不想引火上身，开始与威克里夫疏远。威克里夫虽然越来越孤单，但他仍对主忠心，同时他也不乏忠心的同工。不久，牛津大学管理层出现了人事上的变动。新任校长罗伯特•瑞奇（Robert Rygge）大力支持威克里夫，同意威克里夫的观点。他竭尽所能地多次庇护威克里夫；一有机会，就冒着极大的风险，邀请威克里夫的同工们来传扬福音。

此外，还有两位学监，约翰•亨特曼（John Huntman）和迪士•华尔德（Walter Dish），也认同威克里夫对罗马教的谴责。

一三八二年，适逢耶稣升天节和圣礼节（corpus Christi）；根据已往的惯例，牛津大学校长和校监们，要聘请讲员到圣弗莱德斯威（St.Friedeswide）修道院讲道。他们那年竟然大胆地违抗宗教会议的判决和大主教的训令，邀请威克里夫的同工腓力•瑞比顿（Philip Reppyngdon）和尼古拉斯•赫福特（Nicholas Hereford）前往讲道。

腓力•瑞比顿和尼古拉斯•赫福特在讲道中，讲出了长期隐藏在心里的话，公开为威克里夫辩护。他们的讲道也就触怒了几个募缘修道会的死硬派，内中反应最激烈的是卡尔蒙教派（Carmelites）的中坚份子彼得•史多克斯（Peter Stokers）。约翰•福克斯在《殉道者血迹史》一书中，对彼得•史多克斯作了恰如其分的叙述：

“卡尔蒙教派的彼得•史多克斯最为恶毒，他是一个擅长于陷害人，专门扰乱、搬弄是非、结党纷争的人；而这些癖好似乎就是他生存的目的。彼得•史多克斯固然作了许多破坏的工作，不过牛津大学的新任校长洞悉彼得•史多克斯的恶毒用心，不容让他破坏大学宁静的学习气氛。卡尔蒙教派和其他托钵行乞修道会的破坏工作，也就受到了重大的挫折。”

一三八三年十一月，威克里夫终于有机会向议会提出申诉，他要求议会纠正罗马教的一些错误作法；他又要求人们要遵循圣经的教训，和要效法使徒们留下的榜样。威克里夫更要人们根据圣经，认真思考。要人们思量，天主教的倒行逆施应否长期予以容忍。威克里夫强调，如果放任天主教将一些畸形的、怪异的、异化的信仰灌输给信徒，天主教将会不受抑制地、为所欲为地散播更多歪曲圣经的异端邪说。

威克里夫公开攻击罗马教的教训和行径，确实令不少人惊骇不已。甚多已往的朋友，因胆怯怕事，一一地离开了他。但威克里夫靠主刚强站住。出乎敌对势力意料之外的是，英国议会竟然推翻先前诬害威克里夫的判决，宣判威克里夫得直。

威克里夫在议会的上诉得直之后，英国罗马教新任的主教威廉•库特涅（William Courtenay）忿恨不平，决定进行反扑，就在英国牛津大学召开了修道士宗教会议（Convocation）。此次会议的焦点集中在变质论，他们要威克里夫再次表态，看他是否仍承认变质论是教会的基本信仰？

威克里夫是一个原则性很强的人，他不会向强权屈服，在真理上他绝不会妥协；他既然在圣经上找到了真理，他就要忠实于所看到的真理。威克里夫坚定不移地站稳立场，郑重地重复先前的结论：在守圣餐时，基督的肉身——血和肉——并没有出现，出现的是属灵的象征和预表。圣餐所要体现的只能是属灵的实际。

威克里夫还说，那些说可以把圣餐的饼和酒变质为基督的肉和血的人，才是不折不扣的异端者。他举例说，在巴尔（Baal）的神甫们，竟然把主持弥撒的特权拿来拍卖，拿神圣不可侵犯的圣餐来换取几个臭铜钱。这是何等的亵渎！威克里夫结束说：你们究竟在向谁争论？是向我这濒临墓穴的老人呢？不！你们是向真理争论。真理远比你们强大，至终要征服你们！说完威克里夫抽身就走，留下他的仇敌们呆坐在那里，个个惊惶失措。威克里夫正像他的主人拿撒勒人耶稣一样，他从他们中间走过去。

第五章 致力翻译英文圣经

威克里夫强调说，地上的罗马教皇的声音绝不是神的话语；只有圣经才是神的话语。他又加重语气，究竟教皇是否真是神所选召的，都值得人们质疑。

威克里夫对圣经的重视促使他着手翻译英文圣经。威克里夫毕生最重大的成就、最有历史价值的建树、最令历代历史学家和传记作家传诵的，就是他首先把圣经译为英文。

一三八一年开始，威克里夫从公众的视野中消失，退回自己的教区路特茅斯（Lutterwarth）。一方面他极其细心地和满有爱心地牧养群羊；而他在教堂的讲道更使他成为历史上闻名的布道家之—。另一方面，他在几位同工的帮助下，在不受到外界干预的情况下，完成了英语圣经的翻译工作。整本英语圣经在一三八二年告成。

威克里夫是把耶柔米（Jerome）的拉丁文圣经（Vulgate）直接翻译成英文圣经。有关耶柔米生平的部分，可参阅《奥古斯丁小传》。

罗马教一向不允许平信徒阅读圣经；罗马教认为，惟独神职人员够资格可以阅读圣经，和具备条件解释圣经。罗马教在十三世纪曾下达这样的训令，严禁任何人拥有新约圣经和旧约圣经。对于罗马教的专制和滥权，威克里夫十分蔑视，并且从来不加理会。威克里夫知道，要战胜罗马教的迷信，并赢得信众的支持，必须将圣经译成本土方言。威克里夫认为，他有责任向英国信徒们说出罗马教反对英国人以母语去读神的话语的荒谬之处。

威克里夫公开说道：

“基督和祂的门徒当日是用大众所熟悉的语言教导大众。很明显地，众人越明白真道的内容，基督教的信仰的根基，就越稳固。为此之故，今日我们的信仰不能局限于拉丁文，而是要以我们通用的语言表达出来。由于教会的信仰是以圣经为根据，信徒必须以他们熟悉的语文读圣经。时至今日，圣灵已经以各方各族的语言将神的知识晓谕各地的信徒。假若有人责骂读圣经是异端的行为，是旁门左道，那么他应该责难的是圣灵自己；因为在五旬节时，使徒们都被圣灵充满。他们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方言来。假若基督恩待外邦人，差遣圣灵做工，好叫外邦人可以藉着自己的方言蒙福，为什么在英国的基督徒要被剥夺这项神所赋予的福份？如果你们罗马教把基督以方言表达祂的话语说成异端邪说，这不啻是在讪谤基督是持异端者。你们罗马教只懂得盲从附和，尊重人的传统、教条和教皇的喻令，多于尊重圣经的教训——神的话语。”

当时罗马教不允许平信徒阅读圣经；威克里夫作得很彻底，他竟动手要把整本圣经译成英文。罗马教一听到这消息，大发雷霆，直斥威克里夫大逆不道，并迅即颁布禁令，不准许威克里夫把圣经译成英文。为此，威克里夫严词反驳：

“你们说用英语读圣经是异端行为因着我将圣经译成人们所熟悉的语言，你们就给我加上持异端邪说者的罪名。你们知否你们所亵渎的是谁？难道你们不知道是圣灵首先将神的话语以各国的方言表达出来吗？你们如今为什么在亵渎圣灵？难道不是从圣经我们才知道如何建立教会？没有了圣经，神的儿女从何得着正确的教导？正是你们，向信徒隐瞒了圣经的教训，让罗马教陷入迷信的深坑，和信奉了错误的信仰。你们并任意在教堂内摆设了各式各样的偶像！正是你们，贬低了基督的主权和王权，不让基督在万事上居首位。正是你们，让人的妄自尊大代替了神的权柄。”

威克里夫主理整本英文圣经的翻译工作。他个人负责翻译整本新约圣经；而威克里夫在牛津大学的同事，亦即前一章述及的尼古拉斯•赫福特博士（Dr.Nicholas Hereford）和威克里夫的私人秘书约翰•柏斐（John Purvey）则负责翻译旧约圣经。

在英国语文发展的历史上，威克里夫将英文圣经译成，可说是开辟了一个新的纪元；宛如马丁路德在德国语文形成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英国方言文学的作家杰弗里•乔叟（Geoffrey Chaucer）被公认为英语诗坛之父（Father of English Poetry）；而威克里夫则被尊称为英语散文之父（Father of English Prose）。威克里夫一共著述了一百六十本书，内中有六十五本是以英文写成；另九十五本则以拉丁文写成。在翻译圣经时，威克里夫是以最高的标准要求自己。威克里夫在翻译圣经时格外小心，因他知道圣经是圣灵所默示的；故此他在翻译英语圣经时，不时仰望神，祈求神赐他智慧的灵，能翻译得合乎神的心意，并能以最合适的语言，表达神的意念。

威克里夫和同工们把圣经翻译成英文是一项浩大的工程；但是更艰巨的工作，是怎样把译好的英文圣经出版面世，让更多信徒们可以直接读到神的话语。当时印刷机还没有发明，每一本圣经都是用人手抄写的，平均一人要用九个月才抄完整本圣经。威克里夫动员了论百计的爱主信徒，他们公然违抗罗马教的禁令，亲笔抄写译好的英文圣经。经过了六百多年，直至今日，仍有一百七十本威克里夫译的英文圣经手抄本，流传下来。可见当时的弟兄姐妹们，为了让其他肢体可以分享到神的话语，曾付出了极其昂贵的心血和代价。

在威克里夫的年代，一方面有数百名信徒日以继夜地抄写圣经；另一方面有更多的信徒伸长着脖子，等着购买抄写好的英文圣经。内中只有富裕的弟兄姐妹才有能力购买一本圣经；那些农民出身的信徒，一般要花费一整车的农作物，才能换到几章的圣经。由于罗马教一搜查到威克里夫译的英文圣经就予以没收，就将之付诸一烬。当年究竟一共抄写了多少本圣经，实在难以精确估计，但深信为数不少。

第六章 差遣门徒传扬福音

威克里夫日以继夜地操劳，加上多次的审讯，影响了他的健康。他的体形瘦小，体质虚弱，上一次一场大病后，从未完全康复过来。在心底里，威克里夫知道自己在世的日子不多，就忠心地、尽快地去完成神所托付给他的事工。

威克里夫在翻译圣经的文字工作之外；另外一项事工，就是打发一些贫穷的传道人到英国的村落去传讲神的话语。

当威克里夫在牛津大学担任教职的时候，他已经差派与他观点相同的学生，以不受薪的传道人身份，到各地传播福音。这些人原来都是罗马教的神职人员，或者是在牛津大学进修的神甫。他们其实和威克里夫一样具有罗马教神甫的职称和身份，却因着追随圣经的教训，才不赞同罗马教一些违背圣经的作法。这些威克里夫的追随者，又被称为穷祭司（Poor Priests）。威克里夫认为，在新约，每一个人都是祭司，连平信徒也是祭司。在事奉神的事上，他认为不应有居间阶级存在。

这些威克里夫的门徒，开始时被称为穷祭司，亦有被称为穷传道人的，其后被定名为“罗拉德派”（The Lollards）。“罗拉德”这名字，从德国字“罗仑”（Lollen）衍变出来。“罗仑”在德文的原义，就是低声吟唱。值得注意的是，在那个年代，这些罗拉德派已经虔诚地在歌唱赞美。他们是从内心的深处，向至高的神赞美敬拜。他们不得不采集在洞穴中和丛林里，低声吟唱诗歌，为的是不使声浪过大，以免暴露他们的行藏；以免招来罗马教的搜索和迫害。

在罗拉德派的敬拜聚会中，讲道是主要的内容；可是，他们精心安排的献诗方式，一直绵延至今日。在这一点上，罗拉德派确实改革了罗马教墨守成规、陈腐僵化的宗教仪式。罗拉德派在崇拜聚会上献出了新猷。

罗拉德派的传道人极易辨认出来。他们赤裸着脚，手执杖竿，身上披着褐色的粗布长衫；衫上缝着大口袋，以便随身携带威克里夫译成的英文圣经。

罗马教把罗拉德派说成是颠覆份子。他们甚至说罗拉德派是一三八一年农民革命运动的煽动者。尽管罗马教采取种种手法抹黑罗拉德派，罗马教中比较公允的人士，也不得不赞扬罗拉德派，底下是一些评语：

“这些罗拉德派，正如他们的领袖威克里夫，非常有口才。他们讲道时大有能力，少有人像他们那样有说服力。一些最近追随他们，被他们说服而转变过来的人，在言行上与他们完全一致，如同出自同一模型。这些人严于律己，轻视世上的财宝，从不涉足于情侣公寓，也不吐露一句粗言秽语。他们不住地虔心祷告，以传讲福音为他们的天职。”

威克里夫以他的教区路特茅斯为培训中心，把他的门徒予以严谨的训练，然后差派他们到英国各地去。

罗拉德派在任何地方都讲道。一旦教堂的门不向他们打开，他们就在空地上，或乡村的草地上，或一般人认为是肮脏的地方，放胆地传扬福音。威克里夫对此有所解释。他说，主耶稣在地上时，无论何处，只要时间允许，只要人有需要，只要方便，祂就传讲神的话。

托钵行乞的修道士最仇视也最畏惧罗拉德派。曾有一个修道士承认说，当他在行路时，几乎每两个迎面而来的行人中，其中一人就是罗拉德派。从此可见，在罗拉德派极盛的时期，他们在英国的影响力是何等浩大！

第七章 传道人的典范

当传记作家尼古尔•克利福特（Nigel Clifford）列出历史上最伟大的一百名布道家时，他把威克里夫列为第三位，排名仅在奥古斯丁之后。

威克里夫非但差派许多传道人出去传福音，即是所谓的罗拉德派；威克里夫本人也是一个布道家。他被那时代的人公认为最杰出的，和最伟大的布道家。

威克里夫在伦敦讲道也好，在牛津大学讲道也好，都产生了极好的效应。事实上，正是他在伦敦的讲道，牵动了罗马教的主教们的触觉神经，招来了主教们开始对他进行迫害。他在牛津大学讲课，被罗马教诬陷他在宣扬异端邪说。然而那些被他说服的学生们，就是第一批担任差传工作的罗拉德派。威克里夫本人在君王和议员们面前慷慨陈词；那些讲章被转述到公众的耳中时，他顿时成为千万信徒所敬仰的对象。

不错，威克里夫口才流利，说话充满能力；但他所传讲的，全都根据圣经，这与当年一般传道人的讲道风格迥然不同。在当年，许多传道人为了迎合听众的低级趣味，要讲一些迎合听众心理的花言巧语。那些讲道者从来不以严肃的态度向听众讲解圣经。许多听道的人从这处流荡到那处，纯粹为了去聆听更好听的道。听众已经把听道当作一种宗教的娱乐。

最可悲的，是那些行乞的修道士，他们更像江湖上的术士，而不像是虔诚的传道人。他们讲道的内容，大半是圣人的传奇故事，以及一些过度渲染的悲情小说，或虚构的无稽之谈，或鄙俗的笑话，或蓄意威吓人的解梦等。当听众们受到他们蛊惑后，修道士就托钵求乞，并当场出卖赎罪券。这些修道士所注重的，是盆满钵满，而不是带领人的灵魂脱离地狱。

威克里夫认为，罗马教堂那些五花八门、色彩缤纷的讲道方式不可效法。他认为，传道人必须直截了当地、开门见山地传讲神的福音。他强调说，传道人讲道的内容必须合乎圣经，信息必须单纯，不能似是而非。

威克里夫讲道的另一特色，就是带进了诗歌的革新。他鼓励把圣经中的金句以诗歌的体裁表达出来。威克里夫认为那些把教堂崇拜视为宗教娱乐的人，是在浪费时间和金钱。他认为，许多罗马教的宗教节目极其轻浮幼稚，只鼓动人去狂欢跳舞，而不是叫人为罪忧伤痛悔。威克里夫一直要求传道人以简单的、朴素的、易明的话语，解说属天的奥秘。

威克里夫还赞成，把乐器带入崇拜聚会中；不过，他认为，聚会的中心内容和焦点，是信息，而不是乐器。威克里夫又指出，许多人讲道时，偏离了圣经，偏离了神的话语。他说，许多讲道者从别处搬来的参考资料，还多过圣经的话语。这些人炫耀自己的学识，在讲道时高举自己，没有荣耀神，没有让基督在凡事上居首位。

威克里夫认为传道人的主要责任，是忠实地传播神的话语，好让不同阶层的人为罪忧伤痛悔。他说，传道人不允许任何人包容罪恶；传道人亦应该把敌基督一伙的虚伪和错误公诸于众。

威克里夫又说，当你传扬基督时，基督的生命从你身上流露出来，印证你是神的儿女，是神的子民。要知道，不是你这个人在述说神的话语，是神的灵在述说祂的话语；而由于三位一体的神是不可分割的，是三位一体的神在述说和释放祂的话语。

威克里夫意识到一个传道人是何等地需要圣灵的同在。我们在此录下他的祷告，说明他在事奉中十分依靠圣灵的权能:

“全能的神啊！祢极其怜悯我们，祢的智慧无人可以测透。当祢极度忧伤时，祢忍受过彼得和门徒们的胆怯和懦弱，他们因着贪生怕死而四处逃遁。他们甚至在使女面前，也羞于承认祢；但是因着保惠师圣灵在门徒们里面作工，他们变成另一个人。他们从软弱变为刚强，他们不再畏惧任何人，他们不再害怕苦痛牺牲，他们也视死如归。如今，神啊！帮助我，恩待我，将祢的灵充满祢可怜的仆人们。我们在已往的日子，一直懦弱丧胆。神啊！扶持我们，使我们因祢壮胆。在我们与敌基督和祂的残暴统治的争战中，我们敢于坚持福音的真理到底。阿们。”

第八章 末了的日子

威克里夫在路特茅斯（Lutterworth）完成了他一生最伟大的事工，把整本圣经翻译成英文。这对罗马教来说，是一项重大的挫折，是一个致命伤。

罗马教于是大梦方醒，发现威克里夫沉寂了一段时期；并非如他们想像的那样，受到了挫败，而是默默耕耘，将圣经——神的话语，带到所有英国信徒的面前。罗马教从此再不能按罗马教的私意解释圣经，再不能垄断信徒们对神的知情权，再不能凭教廷的意念歪曲圣经，再不能私立名目来敛财，也再不能轻易灌输平信徒一些异教思想。在紧急中，教皇乌尔班六世（Urban Ⅵ）传令威克里夫到罗马的教廷应讯。假若威克里夫真的前往罗马应讯的话，看来他会终身被扣押在罗马，看来这是一条不归路，看来他再也回不了英国。在这关键时刻，神拦阻这件事，神不容许他动身到罗马去；他突然中风，也就不易远行。威克里夫于是写信给教皇，说神阻止整件事。他以讽刺的、辛辣的语调，于一三八四年底，致信罗马教宗，劝喻教宗反省。兹录下信件部分内容：

“我很高兴向任何人——特别是罗马教宗——阐述我所坚持的信仰。假若我的信仰是正确的，教宗理应衷心予以肯定；假若我的信仰是错误的，教宗势必予以纠正。我认为基督的福音是基督自己所赐予的，罗马教宗既声称自己是基督在地上最高的牧者，毫无疑问地他更要恪守福音的准则。对基督徒的评价并不是根据世俗的利禄标准，而是根据他们在灵命生活上如何效法基督。当主耶稣在地上过客旅生活时，他自甘贫穷，从不贪恋凡世的权力地位。从马太福音第八章和哥林多后书第八章，我们可以读到这一点。从此我得出一个结论，除非教廷人士以身作则，效法基督，否则任何人都不可效法教宗或他所册封的圣人。由于彼得、保罗，和西庇太的两个儿子雅各和约翰，一度贪图属世的体面，未能完全效法基督；我们当然不能效法他们失败的地方。为此，我建议教宗作好牧养群羊的工作，放弃卷入尘世的权力角逐，听取主耶稣对门徒的劝诫和教导。若我上面所陈述的是错误的，我愿意虚心受教，即使我被处极刑亦在所不惜。当然，若是情况许可，我愿意谦虚地拜访教宗，向教宗虚心讨教。但是神阻止了我，以致我未能成行；而祂一直教导我，在凡事上，要听从神，过于听从人。既然教宗从神那里领受了传扬福音和传播纯正信仰的神圣使命，我深愿教宗和大主教们，不要受到任何人的误导，干犯了基督所定下的法则。因此，让我们祈求神，万有的创造者，求祂感动乌尔班六世，从他身上作起，使他和他的其他教士，都效法基督；好让他们能有效地教导其他信徒，并在这一点上，也效法平信徒的榜样——一致效法基督。我们更诚心地祈求，保守教宗不听从恶毒者的谗言。因为我们知道一个人的仇敌往往是家贼，我们特别要防范敌基督一类的人。”

威克里夫在写了这封信之后几个月，身体逐日恶化；他知道自己的日子有限，就竭尽自己的能力，赶完应尽而未尽的工作。在一三八四年的最后一个主日，他未能派发圣餐，突然瘫痪倒地。这是他第三次中风，他被人扶到座椅上，从教堂的旁门搬移到他的住宅。两天后，一三八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他息了劳苦，归回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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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风的威克里夫从此旁门搬移出去

第九章 不可估量的影响力

威克里夫归回天家之后，他留下的属灵影响力实在无法估量。

首先说他翻译圣经的成就。他是第一个把圣经译成英文的人。每当有人叙述英文圣经的历史时，首先要述及的就是威克里夫。由于他不谙希伯来文和希腊文，他无法从原文圣经译成英文，所以他只能从耶柔米的通用拉丁文圣经译成英文。威克里夫逝世后，他的秘书约翰•柏斐（John Purvey）修订威克里夫版本的圣经，整个修订工作于一三八八年完成，是为柏斐版本（Purvey Version）的圣经。一三八八年约翰•柏斐亦被罗马教监禁起来。

一四零一年，英国议会在罗马教的怂恿下，通过法例，要火焚所有的异教者。第一个被活活烧死的罗拉德派是威廉•苏特利（William Sowtrey），他原是诺福克（Norfolk）教区的牧师。约翰•柏斐这时候信心软弱，像彼得一样，竟向罗马教认错自新；后来他内疚，良心责备他，他再出来为主作见证，并于一四二一年再度被捕，其后再听不到他的消息。但在英文圣经的翻译历史上，约翰•柏斐的版本一直占据一个重要的地位。

一四一三年，当时罗马教的坎特布雷大主教（Archbishop of Canterbury）是多马•阿伦德（Thomas Arundel）。他于伦敦的圣保罗教堂，召开了一次全英国的宗教会议，会议的目的是要遏止福音的广传，并要迫害一位坚持主道的柯布汉勋爵（Lord Cobham）约翰•奥特卡斯特（John Oldcastle）。柯布汉勋爵是罗拉德派的负责弟兄，他坚定不移地支持威克里夫的纯正信仰。柯布汉勋爵的城堡成了罗拉德派的避难所；他们毫不畏惧罗马教颁布的禁令，照常聚会。英王亨利五世（Henry Ⅴ）派兵攻破城堡，逮捕了柯布汉勋爵，把他囚禁在伦敦塔（Tower of London）。在提审柯布汉勋爵时，他作见证说：

“谈到这位对主忠贞的威克里夫，我所能在神和人面前见证的是，在我没有得着他话语的帮助之前，我不能脱离罪的捆绑。但自从我听了他的教导之后，我认识到要敬畏神。要尊重神的话，过于尊重人的话。从此，我因着信，确知祂与我同在，并知祂且有丰盛的恩典，是我从你们罗马教所夸耀的教训里所无法得到的。”

罗马教的主教们驳不倒柯布汉勋爵之后，只好暂时将他释放。事后，罗马教对柯布汉竟能逃过法网，心有不甘。恼羞成怒之后，就制造莫须有的罪名，向英王亨利五世（Henry V）进言，说威克里夫和柯布汉勋爵等一类的叛乱份子，到处秘密集会，进行阴谋活动，危害了英国皇室的安全。亨利五世被罗马教挑拨之后，在列斯特（Leicester）召集议员开会；这次议会决定，任何人用英语读圣经——即接受威克里夫的教导，将没收其土地、家畜、身体、生命和财产。这项惩罚并将永远地祸延及其后代。这些读英文圣经的人要被定罪为悖逆神的异端者、皇室的仇敌，和国家最危险的叛徒。此外，法令又规定英国境内所有的教堂都不可以接纳这些叛徒。这些叛徒若不放弃自己错误的观点，或者在被教导之后明知故犯，他们就要按照两种方式处死：首先因为他背叛皇上被处绞刑，然后因着他背叛神再将他的身体用火烧毁。

列斯特法令颁布之后，许多威克里夫的追随者被抓起来，被人用人世间最残酷的方法处死。许多人逃亡到法国、波希米亚（Bohemia）、西班牙、葡萄牙等地。

柯布汉勋爵也被重新关入伦敦塔，并被判死刑，等待行刑。在柯布汉勋爵行刑之前，有一晚他突然成功逃到威尔斯（Wales），接着在那里蛰居了四年；其后他被人出卖，被绑送到伦敦，卒之于一四一七年十二月被绞死，死后其身体又被烧毁。

威克里夫对波希米亚的影响

在《辛生道夫小传》中，编者已经简述了威克里夫对波希米亚的影响。这里编者又不厌其烦，再作简单的补充。

在多年前，住在罗马的教皇乌尔班六世（Urban Ⅵ）因着获得波希米亚（Bohemia）各地罗马教徒的支持，就希望也争取到英国的罗马教徒的支持，来携手对抗坐镇于法国亚威农的教皇革利免七世（Clement Ⅶ）。乌尔班六世为此就促成了年仅十六岁的波希米亚的安妮公主（Princess Anne）和英王理查二世（Richard Ⅱ）于一三八二年结婚。安妮皇后是一位敬虔爱主的姐妹，她特别喜欢阅读威克里夫英译本圣经中的四福音。安妮皇后的父亲即是神圣罗马帝国（Holy Roman Empire）的皇帝查理士四世（Charles IV），而她的哥哥则是当时波希米亚的皇帝。安妮皇后下嫁英王理查二世时，理查二世才十五岁，比她小一岁。在安妮的影响下，在他们结婚后的十二年间，许多波希米亚的学生到牛津大学留学，有的也就成为威克里夫的学生。这些学生学成后，把威克里夫的著作、讲稿和英译本圣经带回波希米亚。在牛津大学的学生中，最衷心信服威克里夫的，是一个来自布拉格（Prague）的耶柔米（Jerome）。这个学生耶柔米，回到波希米亚的布拉格后，就火热地传讲他在牛津大学从威克里夫所领受的真理。他在布拉格指责罗马教已经堕落，已经背离基督的教训。耶柔米并指出，任何人只能从神那里得着救恩。许多人听了深受感动，内中有布拉格的神学博士约翰•胡斯（John Huss）。约翰•胡斯很快地将威克里夫的著作翻译成波希米亚文。

一四一五年七月六日，罗马教在巴伐利亚（Bavaria）举行的康士坦斯会议（Council of Constance）上，把约翰•胡斯判处火刑。判决书中所罗列的约翰•胡斯的罪名如下：

“约翰•胡斯是威克里夫的门徒，他曾经传讲、教导，并确认威克里夫的文章……约翰•胡斯确实是一个异论者。”

在约翰•胡斯被当众焚死时，罗马教对逝世多年的威克里夫余恨未消，下令用火烧毁威克里夫所有的书籍。除此之外，又下令要从威克里夫的墓穴掘出他的遗骸。在验明威克里夫的骸骨之后，绝不容许遗骸安葬于信奉罗马教之国土。

再过了十二年，一四二七年十二月九日，在罗马教皇的喻令下，威克里夫的遗骸被掘出来，用火烧成灰，撒到史威弗特河（River Swift）里，那时威克里夫已经被安葬了四十三年。对此，历史学家多马•富勒（Thomas Fuller）这样叙述：“那些人把威克里夫的骨灰抛进史威弗特河，这条小河把他的骨灰带进阿邦河（River Avon），接着他的骨灰从阿邦河注入色文河（River Severn），再由色文河流到近海，然后汇入各大洋。威克里夫的骨灰，不啻是他的事工和信息的象征，也正如他的圣经的普及工作和他的纯正信仰一样，从此辗转扩散到世界各地。”

约翰•胡斯逝世之后，追随他的人，包括了波希米亚的弟兄们和摩拉维亚（Moravia）的合一弟兄会（The United Brethren）。摩拉维亚弟兄们多年后又在灵性上帮助了辛生道夫和约翰•卫斯理等属灵伟人。可参阅《辛生道夫小传》和《约翰•卫斯理小传》。追溯根源，可以看出威克里夫在历史上的影响力实在无法估量。

罗马教对威克里夫的追随者——罗拉德派的残酷迫害，致使许多英国的上层社会人士，为了明哲保身，不愿付代价和背十字架，不敢暴露自己的身份，亦不愿公开自己的观点，以致罗拉德派人数一度大为减少；剩下来仍忠贞于威克里夫纯正信仰的人，大多出自草根阶层。他们秘密聚会，手持威克里夫版本的圣经，热心地传播神的福音。

这些罗拉德派遵循圣经的教训，在言行上以神的话语为根据。他们一年一年地坚持下去；两百年后，直至十六世纪初叶，在英国仍能找到罗拉德派的踪迹。在许多方面，他们的表现和品德，类似后来兴起的清教徒（Puritans）。

大卫•方顿（David Fountain）与一般的传记作家看法不同。他认为，罗拉德派的运动绝不似一般人所评述的逐步退出历史舞台；相反地，罗拉德派在淘汰了芜杂份子和贪生怕死之徒之后，从始至终，人数都逐步上升。当德国的改革派把马丁路德的革新思想介绍到英国时，也正是罗拉德派加快速度成长的时期。自从约翰•福克斯（John Foxe）于一五六三年出版了《殉道者血迹史》（The Book of Martyrs）之后，这本世界闻名的属灵经典著作，把威克里夫和罗拉德派的血迹史公诸于世，让其辉煌事迹，辗转相传，历代不衰，长达四百四十年。约翰•福克斯的挚友德拉克爵士（Sir Francis Drake）在横渡大西洋，前往美洲新大陆时，手持《殉道者血迹史》，在船上当众高声朗诵威克里夫和罗拉德派的感人事迹。从此，威克里夫的献身精神和舍己为人的高贵品格，鼓励了大西洋彼岸成千上万的基督徒。

一五一八年，一位罗拉德派的宣教士曼恩（Thomas Mann），在火刑之前，亲口向审判官作见证说，在他一生之中，他一共带领了七百人归向基督。

一五二一年，伦敦的主教逮捕了五百个罗拉德派；而林肯的主教（The Bishop of Lincoln）又逮捕了二百个罗拉德派。直至十六世纪初叶，罗拉德派并未因受逮捕而减少，实际上已经蔓延到整个英国。

一五二三年，当马丁路德的追随者把改革运动介绍到英国时，罗马教的伦敦主教说，这些来自德国的反对罗马教的改革论调，在英国并不新鲜，他们不过使已经猖獗的罗拉德派变本加厉而已。

当约翰•柏斐（John Parvey）修订威克里夫的圣经译本之后，一位苏格兰弟兄墨笃•尼斯伯（Murdoch Nisbet）随着把柏斐的版本译为苏格兰的方言。墨笃•尼斯伯于一五一三年逃亡海外，一五三九年，他的两位同工都在苏格兰的格拉斯哥（Glasgow）受到火刑。

最近在英国丢克斯伯里（Tewkesbury）浸信会教堂（The Baptist Church）所发掘出的珍贵史料显示，该浸信会教堂追溯其源头，直达罗拉德派时期。在该浸信会教堂镌刻着下列的文字：

“在这一地区威克里夫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力，许多罗拉德派的信徒居住在这一带，他们效法使徒时代信徒的榜样，实行浸礼。丢克斯伯里浸信会教堂继承了罗拉德派的聚会。至于一五四零年出生于本地的多马•兰士福特（Thomas Ransford）则是此地第一位浸信会信徒。一六二三年教堂的地契仍然完好地保存着；一六五五年之后的会议记录以及当初一百二十位信徒的名册仍然锁存在本教堂的保险箱里。”

根据深入英国各地考察的最新成果，证实罗拉德派当年活跃的地区，浸信会教堂随后如雨后春笋般浮现出来。在十九世纪，越来越多的信徒对威克里夫在历史上的贡献做出了崇高的评价。许多威克里夫从未被翻译过的拉丁文原著纷纷被翻译出来。他的一些书籍在尘封了六百多年之后，吐射了新的亮光，更新和苏醒了世界各地的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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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二七年威克里夫的骨灰被撒入路特茅斯（Lutterworth）的史威弗特河（River Swi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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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克里夫手抄本圣经中的哥林多前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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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YCLIFFE BIBLE(Purvey Edition,1388)

约翰•柏斐（John Purvey）修订版圣经中的诗篇第二十三篇

参考书目
1. Joseph Dalmus著的The Prosecution of John Wyclyf

1. K.B.McFarlane著的John Wycliffe and the Biginning of English Nonconformity

2. George Trevelyan著的England in the Age of Wycliffe

3. Margaret Deanesly著的The Lollard Bible

4. G.H.W.Parker著的The Morning Star

5. John Stacey著的John Wyclif

6. Gotthard Lechler著的John Wycliffe and His English Precursors

7. Douglas Wood著的The Evangelical Doctor

8. David Fountain著的The Dawn of the Reformation

9. George Cowan著的Bible Translation since John Wycliffe

10. John Broome著的Wycliffe and Huss

11. Webb Le Bas著的Life of Wycliffe

12. John Foxe著的The Book of Martyrs
三、马丁路德（1483-1546，Martin Lu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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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小的工具来产生最大的效果，——这个就是神的律。神从同一卑微阶级里面挑选教会的改革者，如同古时拣选使徒们一般，这些无非为着证明给世人看，这个工作并非出于人，乃是出于神自己。改革家金文格（Zwingli）出生起于亚尔帕斯山麓之牧人茅舍，改教时代的神学家麦来赏（Malancthon）来自兵工匠店中，而马丁路德（MartinLuther）则出生在贫寒之矿工小屋内。一个人生命史上的第一段往往是最要紧的，因为这一段生命历程里面晓示这人如何在神的手下被模塑成形。在马丁路德的经历上，这点尤其显著。整个的改教运动都包含在内。改教各方面的工作，在世界各地奏效之前，均逐一地在他的内心先发生作用，因为他将要被神使用成为推广这些工作的器具。

只有认识在马丁路德心里所起的变化，才把握了教会改革史的钥字。惟有熟识那专一的，才能了解那广泛的。忽略前者，必致蒙昧后者，使人不过粗知皮毛而已。因此我们必须先在马丁路德里面研读改教运动，而后才能深入认识那使基督教发展改观的种种史实。”
第1章 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祂从殿中听了我的声音。(诗18:6)
在萨克森的爱斯里本（Eisleben of Saxony）住着一对夫妇。男为约翰马丁路德（John Luther），是个正直、勤俭、忠实，甚至有些固执的人。他喜欢读书，在工余常以此为消遣。女为马格莱（Margareta Lindemann），具有敬虔妇人的一切美德。她的谦卑，她的敬畏神，和她祷告的灵，尤其显著。邻妇多视她作模范，争着效法她。在一四八三年十一月十日晚十一时，马格莱喜得一男。这对夫妇的第一个思想，就是要把孩子奉献给神，并且给他起名叫马丁。

孩子生下来未满六个月，夫妇迁居曼斯费特（Mansfeldt），那里的矿场相当有名。约翰是个勤于工作的人，想由此可以得着较丰厚的入息，维持逐渐膨大的家庭。他们迁居后的首段时期，甚是困难。马丁路德说：“我的双亲十分贫寒。我的父亲是个穷苦的伐木者。我的母亲时常在肩上背着木头，冀能增加收入，供养孩子们。他们为了我们，忍受了极重的劳苦。”义人的劳苦带进应许的祝福。约翰已经拥有二个熔炉，因着他的方正明理，他被选作当地的参议员。他最尊重有学问的人，时常邀请传道教师来家畅叙。在小马丁的心里，无疑激起了一种愿望，盼望将来自己也能成为一个有高深学问的人。

待他长大可受训蒙之时，父母竭力灌输神的知识给他，训练他从小就敬畏神，并用基督徒的美德来模塑他，在这个早年的家庭教育时期，他们竭尽心力培养他。父亲时常跪在孩子床边，大声恳切祷告，求主保守这个孩子，使他终身不忘记主，而且有一日还能广播真理。他父亲的祷告果然得到了奇妙的答应。父亲急切盼望他有学问，因此当他很小的时候，就送他入学。当时教育制度用惩罚和惧怕来启发学生用功。马丁性急，因此常受父母的责罚。他在晚年之时这样说：“我的双亲待我极其严厉，使我变作十分怯弱。他们满以为自己所作的是对的，可是他们不能分辨性格，知道何时何处，或如何惩罚。责罚虽然是必需的，但是苹果该与刑杖并施。”提起某次在学校里早晨连被鞭打十五次，他说：“我们必须鞭打孩子，但是我们也得同时疼爱他们。”

纵然在学校里学习了教会问答的题目、十条诫命、使徒信经、主祷文等等，孩子的心从未倾向神。当时在他里面惟一的宗教情绪就是惧怕，每次听到耶稣基督的名，使他脸色吓得转白，因为救主对于他只是一位生气的法官。这种奴隶性的惧怕，根本与真的宗教不合，但就此预备了他的心来接受福音的喜讯。当他发现主是何等柔和谦卑的时候，他感觉非常的愉快。

马丁路德的父亲对于孩子的期望极深，他要他的儿子学识饱满，日后能成为一个律师。因此，马丁路德刚满十四岁就被送到马大堡（Magdeburg）一间法兰西斯（Francis）派的学校去念书。这件事在这孩子的身上是很不容易担当的。一个才十四岁的孩子，离开父母，寄读生地，既无朋友，又无亲戚。每见教师吓得发抖，课余又须与一些清寒学生在街行乞。他自己说：“我常与同伴乞食，以维持日常生活。某日教会庆祝基督降生，我们一同在邻近村庄游行、唱歌，用四声高歌伯利恒城的婴孩耶稣。我们停在一座农舍前面，农夫听见歌声，拿了食物出来分给我们吃。他大声嚷着：孩子们，你们在哪里？我们听见声音，吓得拔脚飞奔。我们本不用惊恐，因为农夫一片好心要款待我们，可是我们受教师们的责斥，习惯成性，以致变成惊弓之鸟。最后农夫不断呼唤我们，我们才停止脚步，跑回去接受食物。从此可见我们的良心有亏欠惊惶时，常常战兢逃跑，甚至恐惧愿意帮助我们的朋友。”

未及一年，他的父母听见孩子的情形，就把他转送伊赛拿（Eisenach）另一出名的学校。该处有好些亲戚，满以为孩子的生活可以改善，但是结果他并未得着帮助，或者是亲戚们太穷的缘故。当他枵腹难忍之时，只得重施故技，和同学们逐门唱歌乞食。有时从这些少年们的口中歌唱出极和谐的音调，可是他们所得到的常是吆喝，不是面包。他的心里非常忧愁，暗中眼泪汪汪，不知前途如何。某日行乞，三户人家均拒以食物，只好空腹回寓，预备禁食一天，行至乔治广场，站在一家富户门前，呆立沉思，悲切非凡，心想该否辍学返乡，和父亲一同入矿场工作。忽然大门开启，一位贵妇走出来。她是欧苏拉（Ursula）即伊利凡市长（Ilefeld）的女儿，康兰可泰(ConradCotta)之妻，被后世称作“虔敬的书念妇人”(ThePiousShunamite)。她多次看见少年的马丁路德参加聚会，马丁路德的歌声与虔诚引起她的注意和关心。她听见邻居的粗话，看见他忧愁的站在门口，于是出来帮助他，请他进来，给他饭吃。她的丈夫赞成妻子的慈心善行，他十分喜欢这个少年，过不几天邀他同住。这样他就可以安心读书，不用回到矿穴，埋没神所付托的恩赐。在他茫然无知的时候，神开了一家基督徒的心和门。这件事使他产生了一个坚强的信心，以致后来许多严重的试炼都不能动摇他向神的信心。现在他的生活方式完全改变了。他每天安心度日，不用愁食。他的心境十分平和，他的性格非常开朗，他的心胸更加宽阔。在这些慈爱光线之下，他一切的才能都活跃起来。他的祷告更恳切，他的求知欲更广大，他在学问上的进步更迅速。

第2章 祂又使天下垂，亲自降临，有黑云在祂脚下。(诗18:9)
马丁路德已是十八岁的青年了。他已尝到学问的滋味，渴望能得到大学教育。一五零一年他进入额富德大学堂(Erfurt)。当时盛行烦琐的哲学（ScholasticPhilosophy）——中世纪盛行之宗教哲学派系，以古教父和亚里斯多德并他的注释者为根据，推论墨守古法，狭窄非凡。他熟读各卷名著，穷究其中原理，以致“马丁路德在早岁就成绩卓越，全大学都羡慕他的天才。”然而他求学不只为着知识而已，他有更庄重的意念，他的心倾向于天。他深知自己得完全倚靠神，这种单纯有力的信念使他兼具谦虚和毅力。他恳切求神祝福他的劳苦。每晨总以祷告开始一日，先赴礼拜堂，而后才用功读书，光阴从无荒废。他常这样说：“好好祷告，是学问的大半成就。”

这个青年学生尽量利用时间，在学校图书馆内阅览百书。当时书籍稀少罕有，他能利用大学里丰富的藏书，实是万幸。在学校两年之后，他已经是二十岁的青年了。某日，他在图书馆内翻阅群书，其中有一卷特别引起他的注意。直到那时他从未见过这本书，他看那本书的书名，原来是《圣经》。当年《圣经》是一本稀罕、少人知道的书。他大大发生兴趣，尤其惊奇其中除了教会从福音和书信所摘用的断简零篇外，尚有其它记载。从前他满以为教会在每主日所念诵的经文，已是全部神的话语。现在他看见许多页、许多章、许多卷，是他从未梦想到的。他手拿着这本神所启示的书本，他的心狂跳起来。谁能描写他的情绪，当他急切地翻阅这些从神那里来的信息？

他所注意的首页乃是哈拿和撒母耳的故事。他读着，魂间经历何等欣喜。孩子撒母耳被父母献给神，终身归于耶和华；哈拿所唱的歌，宣称神“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撒母耳侍立在神面前，以利的儿子放荡不羁，陷神的百姓于罪恶中。这些历史和启示，引起他里面从未有过的情绪。他回到家里，心里充满了喜乐。他思忖着：“巴不得神能给我这样的一本书。”当时他还未研究希腊文及希伯来文。他所阅读的是一本拉丁文的圣经。在惊喜之余，他不断来到图书馆继续阅读这卷宝贵话语，真理的光芒开始照亮他的心思。

同年马丁路德得到学士学位。因为体力过度消耗，他生了一场大病，几临死地。他的心思里充满了庄严的回忆。许多朋友前来探病，内中有一个可敬的神父，他早就已经注意马丁路德的才学。马丁路德向他吐露内情，并说：“我将不久人世。”老人温柔地答说：“我可爱的学士，壮胆吧，你的病不至于死，我们的神要用你来安慰许多人。因为神把十字架搁在祂所爱的人身上，凡忍耐背负的必得大智慧。”这些话深印在马丁路德心里，使他记起神提拔穷乏人。

马丁路德复原后，在他里面已有大改变。圣经，疾病，和老人的话，都给他一种新的昭示，可是他尚未达到决断的时候。另有一件事情增加他里面的思索。大约在一五零三年复活节，他首途回乡，与家人欢叙一下。照着当时的风俗，他也随身佩带利剑。他因行路不慎，脚蹴剑鞘，利剑坠出，割断一根大动脉。同伴四出求救，留下他一人。他仰天卧地，手按伤口，血流不止。马丁路德自感临近死亡，大声喊着：“马利亚救我！”最后医生赶到，包裹他的伤处。晚间伤口崩裂，他重新昏晕，醒时又呼求马利亚救助。后来他承认说：“当时我倚靠马利亚，实在该死。”不久，他知道仰望一位有力的救主。

接着他继续攻读，一五零五年得到文学硕士和哲学博士学位。额富德大学是当时全德国最著名的大学，马丁路德觉得应当致力于研究法律，完成他父亲的愿望，但是神另有旨意。马丁路德虽然忙于研究学问，教授哲学，他的心从不停歇地思忖着：宗教是唯一必需品，超乎一切之上，他必须得着救恩的把握。他懂得神如何不喜悦罪恶，他记得神的话如何申斥罪人。他于是自问，他究竟能否获着神的悦纳。他的良心答说：不能。他的性格爽直坚强，他决心寻求不朽的福分。接着有两件事连续发生，扰乱他的心思，增进他的决心。

在他的知己里，有一位同学名叫“爱兰西”(Alexis)。某晨城里满了谣言，说爱兰西被人暗杀。马丁路德立刻加以调查，发现是事实。突然失去密友，使他万分悲伤，不禁战兢自问：“假若我也如此突然逝世，全无警告，我将如之何？”

该年夏季返乡省亲，回校时，距离额富德大学不远，忽然遇到一阵暴风雨。电光闪烁，火球落在他的脚前。他受击扑倒，跪在地上，自念死期临到。死亡、审判、永远的惩罚，传唤他，他听到了一个呼召，无法再抗拒。当他被死亡的忧急和恐怖围绕之时，他立誓说，神若拯救他，脱离这个危险，他就撇下世界，专心事奉神。他从地上爬起来，死的恐怖还在心里，知道这日早晚总要临到，他慎重自省，究竟该作什么。过去的思想又开始回击，而且攻入得更加有力。不错，他曾忠心履行一切职务，可是他心灵里的光景如何呢？他能心存不洁，而站立在可怕之神的审判台前么？他必须成为圣洁。但是怎能找到圣洁呢？如何能成圣呢？他现在渴慕圣洁，犹如昔日爱慕知识一般。大学满足了他头一个欲望，然而谁能平息这个焚烧着他的心火呢？他应当赴哪种圣洁的学校呢？他决意投入修道院，期望修道士的生活可以拯救他。他过去时常听到修道士的生活有能力改变人心，使罪人成圣，使人完全。他要加入一个修道派系，以致成圣，而得永生。

马丁路德重入额富德城时，虽则他的心意已定。要割断一切人间关系，但这岂是易事？多次心如刀割。他起初隐匿他的心意，某日他邀请大学内的朋友来欢叙晚餐。席间有音乐助兴。这也是他向世界辞别之夜。此后不再与社会高雅之士为友，将与修道士结伴；不再谈天说地，将静坐默思；不再高歌时曲，将静听钟声。神在呼召他，他必须牺牲一切。这是他最后一次享受少年人的欢乐！这顿盛宴使朋友们吃得满意，马丁路德尤其是兴高采烈，谈笑风生。然而当他们欢笑达到最高峰之时，马丁路德不能再隐藏内情，于是将他的意向全盘托出。他们十分惊讶，竭力动摇他的决心，可是一切努力都归徒然。当夜马丁路德离开寓所，留下一切衣物，只携带两本书，一是浮极儿（Virgil）叙事诗，一是帕劳脱（Plautus）的乐剧。当时，他尚无圣经。这两本书可以反映马丁路德当时的心情。他里面怀着一篇叙事的诗词，高贵而美丽，反映那一刻他还有余兴来幽默愉快。携着这两本书，他独自在深夜叩奥古斯丁派修道院之门。奥古斯丁派修道院在当年的修道院中颇有盛誉，颇受当代人敬重。他请求修道院收容，卒之蒙修道院接纳。看哪！他从此离别父母，离别学友，离别世界！这件事发生在一五零五年八月十七日，当时马丁路德才二十一岁。
第三章 因祂面前的光辉，祂的厚云行过，便有冰雹火炭。(诗18：12)
马丁路德终于与神同在了！马丁路德的灵魂安稳了!他可以追求所切慕的圣洁了。修道士看见这位青年博士十分惊奇，他们佩服他的勇气，毅然割断世界的一切。然而马丁路德并不遗忘他的朋友。他写信向他们道别，翌日把书信,衣衫,和大学的戒指都送回去，表示诀别。他的朋友惊讶之余，包围修道院两天，盼望看见马丁路德出来，预备劝他回校。但是门禁森严，一月之久未见马丁路德的形影。马丁路德也修书禀告父母经过情形。父亲复函表示忿怒不满，申明从此脱离父子关系。

马丁路德入修道院后，即改名“奥古斯丁”。修道士大大欢迎他，引以为荣；然而他们待他苛刻，命他作最卑贱的工作。他们蓄意降卑这位哲学博士，教训他，学问并不使他高过其他弟兄们。他们不让他专心用功，反而叫他作杂役，开关大门，敲钟扫地，整洁房间。杂差作完后，修道士们就喊说：“拿着口袋去讨饭！”于是他就提着饭袋，在额富德城街上逐门逐户乞食，有时必须在往日朋友或下属门前求食。乞食归来，他或者关闭自己在一间窄小的房内，只能望见数方尺的花园，或者重作苦工。他生性专一，所以一心作修道士。他怎可顾恤身体，体贴肉体呢？这个可怜的修道土，工余尽量设法读书。他故意避免成群结伴，宁可用功研究。但是修道土们总是找到他，抢去书本，喊着说：“来，来，一个修道士要使修道院得益，不在乎用功，在乎乞食化缘。”马丁路德存心顺服，放下书本，提起饭袋出去求乞。他并不后悔自讨之轭，反而甘心忍受一切。神实在在那里预备他。要拯救当时的世代脱离迷信，他自己就得先感觉那迷信的重压。然而这种严厉的学徒生活，并不长久。修道院的主持，因着大学当局的请求，释放他脱离这些杂差，使年轻的修道士马丁路德重新得以用功读书。古教父的著作，尤其是奥古斯丁的著作，吸引了他。他非常喜欢奥氏的《诗篇注解》和《字句与精义》这两本书。他惊奇奥氏对于人性败坏，和神恩丰富的见解。他觉得在自己的经历里，证实了败坏的真相，和恩典的需要。奥氏的话，引起他内心的共鸣。他也研究其它的神学书籍，充分显出他的了解和辩才。可是他进入修道院，并非寻求人间的荣誉，乃是寻求属灵的粮食。因此他认为这些工作，都是舍本求末。他盼望能从神的话语里，直接吸收智慧。在修道院内找到了一本用铁链锁着的圣经，他不断查考这本圣经，虽然他懂得不多，却最喜欢读圣经。有时他整天默想一节圣经，有时他把先知的话切记在心里。他尤其盼望从先知和使徒的书信内，得以明白神那全备的旨意，使他更加敬畏神，而信心因着神话语的见证得以增长。那时他开始读原文圣经，奠定后来新译圣经的基础。

这个年轻的修道士发愤读书，时常三四周之久，忘记背诵祷文。每念及此，不禁惊恐，觉得自己违反了院规。于是把自己关在室内，竭力念诵祷文，甚至寝食俱废。某次，有七周未曾合眼睡觉。他进修道院的目的，为要寻求圣洁，因此他过着严肃的苦行生活。他希图用禁食、抑欲、守夜，来克制肉体。他如囚犯一般，关在房内，不断与内心的恶欲邪情搏斗。他平时的食物，常是少量的面包，和一条小鲱鱼。这时，他认为只要成圣获得天堂，任何牺牲都无所谓。罗马教内很难得见到一个这样虔敬的修道士，修道院里从未看见这样努力购买永生福乐的人。当马丁路德起来改革之时，他宣称天堂决不是用这方法买来的，他知道所说的是什么话。他写信给萨克森的乔治公爵（DukeGeorgeofSaxony）说：“我的确是一个虔诚的修道士，严格地遵守院中规则，超过我所能形容的。假如一个修道士，可用修行获取天堂，我定规有这资格。这种苦行就如长夜不眠、祷告、阅读等，如果再延长下去，我必定苦修至死。”然而修道院安静的环境中，在修道士苦修的极限之内，马丁路德尚未找到所期望的内心安息。他切望得到救恩的保证；这是他内心的愿望。没有这个，就没有安宁。当他流浪在尘世间，这些恐惧驱使他避入修道院，但在斗室内恐惧只有加增。内心的哀叹，震荡修道院的长廊，引出更响亮的回声。神引导他来此，叫他学习认识自己，并向自己的力量和德行松手。他的良心受到圣经的光照，告诉他如何圣洁；可是他充满恐惧，因他的心中和生活上，找不到这个圣洁的模样。何等可怜的发现，这是每个诚实人所发觉的！人的里面、外面都没有公义！人的一切都是亏欠、罪恶！马丁路德愈求圣洁，天然生命反抗的力量也愈强，直到他完全失望。

当时的修道士和神学家，鼓励他用善行来满足神的公义。但他自忖：“有什么工作，能从我这种心里发出呢？我怎能带着出自污秽源头的行为，站在我审判主的圣洁前呢？”他后来这样写：“我看见我在神眼中是个大罪人，我想我用自己的德行来止息神的怒气，是绝对不可能的。”

实行“修道院的圣洁”，哄慰了许多良心入眠。马丁路德在急难中亦曾尝试过，可是不久就发觉这是一个骗局，毫无拯救在内。“当我作修道士时，每感试探来袭，就喊叫我灭亡了。立刻我采取千百种方法，来抑止良心的呼喊。我每天去认罪，但是这个作法全无功效。于是我充满忧郁，万念俱灰，十分痛苦。我喊着，看哪，你仍旧嫉妒，没有忍耐，满了血气。可怜的人哪！你进修道院实是徒然！”

第四章 你必点着我的灯；耶和华我的神必照明我的黑暗。(诗18：28)
马丁路德并非第一个修道士经历这种试炼。修道院的围墙，掩蔽了滔天大罪，但是也埋没了高贵美德。偶尔一个真真与神有交通的人，被召出院，登在高位上，立刻他的生活发出光辉，如同灯火放在灯台上，照耀全家，儆醒多人。当时在德国就有这样一支火把，他就是约翰．史道毕斯（John Staupitz）。因着阅读圣经，研究奥古斯丁神学，经历内心种种试探，约翰•史道毕斯终于认识了救赎主。他因为相信基督，得到内心的平安。他尤其懂得恩典拣选的真理。当史道毕斯执行全德国奥古斯丁派的主持职务之时，巡行到额富德修道院。在众弟兄中，有一个中等身材的青年，特别引起史道毕斯的注意。不断地用功,禁食,不眠，已经消耗了青年的马丁路德的体力，使他的骨头根根可数。该青年人马丁路德的眼球凹入眶内，并无后来鹰目炯炯发光的神气；他的神情憔悴，他的容貌显出不安，内心似有千百挣扎，却仍坚刚不挠。他给人整个的印象，乃是庄重、忧郁、和严肃。史道毕斯富有经验，马上察觉出马丁路德内心的情形,因而心向神往预感他的命运。史道毕斯的热情柔爱，打开了马丁路德的心。“水中照脸，彼此相符。人与人，心也相对。”马丁路德找到了同志。史道毕斯这位主持深晓马丁路德，因此马丁路德就向史道毕斯倾吐内心的悲哀。某日在食堂内，这位年轻修道士神志沮丧，默不发声，几乎无胃口进食。史道毕斯热诚地望着他说：“马丁路德弟兄，为何这样忧愁？”马丁路德深叹着说：“唉！我真不知道我将如何！”史氏答说：”这些试探是你所必需的，较饭食更为需要。”两人的谈话并不停留在这里，不久在修道院的寂静环境内，他们又有一段谈话，因而大大影响马丁路德，使他最后脱离黑暗的境地。

马丁路德沮丧地说：“我向神所许的愿都归徒然；罪的力量实在太强。”主持回顾自己的经验，答说：“哦，我的朋友，千百次我向圣洁的神立誓，要敬虔度日，然而我从未履行我的誓言。现在我不再立誓了，因为我知道我不能恪守我的应许。除非神为着基督的爱，向我们发怜悯，赐我安然离世，我绝不能在我离世以后，凭着我所有的立誓和善行，站立在祂面前。我必须灭亡。”青年的修道士深畏神的公义，他向主持诉说内心的恐惧。神那不可形容的圣洁，和神的尊荣无比，使他战栗。“祂来的日子，谁能担得起呢？祂显现的时候，谁能站立得住呢？”（玛3:2）史氏晓得在何处可找到平安，他决意指示这青年修道士。他说：“你为何用这些高超理论来烦恼自己呢？看耶稣基督的伤痕，看祂为你所流的宝血；神的恩典在那里要向你显现。何必因着罪孽苛责自己？投在救赎主的臂膀里面罢！倚靠祂，倚靠祂的义，倚靠祂的死所带来的救赎。不要退缩；神并不向你发怒；是你在向神生气，要听神的儿子。祂成了人，为要向你保证神的悦纳。祂对你说：‘你是我的羊，你听我的声音；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你夺去。’”可是马丁路德说：“我里面既没有真实的悔改，我怎敢相信神会悦纳我呢？在祂收纳我之前，我必须先行改变。”这位可敬的导师指示他，人若单单惧怕神的可畏威严，绝非真实悔改。马丁路德就反问：“这样，你怎样回应加在无数良心上千百种难当的苦行呢？他们岂非盼望藉此得进天堂吗？”他聆听主持的答复，这对他似乎是从天上来的声音，不是从人来的。“悔改除非发源于神的爱和义，就不是真的悔改。许多人所幻想的，并非悔改的结果，乃是悔改的开端。你若要爱慕良善，就先得爱慕神。你若要悔改，就不要注意这些苦行。要爱祂，因为祂先爱你！”马丁路德聆听，继续聆听，这些安慰的话使他充满一种新的喜乐，得着一线新的亮光。他自己深思：“这是耶稣基督。是的，是耶稣基督亲自用这些甘甜、医治的话语，奇妙地安慰了我。”这些话果然如同利箭穿入修道士的心坎。若要悔改，我们必须爱神。在这种指示之下，他查考圣经，找出一切关于悔改的经句来。他自己告诉我们说：“从前所惧怕的，现在变作愉快甜美的经历。过去威吓我的经文，现在从各处汇集来，成为我的灵粮，而且安慰我。往日我纵然小心掩饰我的内心，试着向神表示一种虚构强制的爱，我却痛恨圣经中所说的悔改。可是如今没有比悔改更加自然诚意。哦，这是何等愉快的事，如果我们能不只在书房里，更是在我们救主可贵的伤痕里，来阅读神的一切律例！”

马丁路德虽然得着史道毕斯的安慰，但是他有时仍旧跌入忧郁泥淖内。在他软弱的良心里感到罪的实在，吹散了救恩的喜乐。有一次，他在主持史道毕斯的面前喊着说：“我的罪！我的罪！我的罪啊！”主持史道毕斯回答说：“好，你果真是罪人，岂可只表面上接受救主呢？要知道耶稣基督是救主，能够拯救罪魁，拯救该死的罪人。”

除了心中所发觉的罪孽使他惊惶，理智的声音也加增他良心的苦恼。假若圣经的律例威吓了他，圣经的道理就加强他的痛苦。神用真理使人平安，可是真理先得剥夺迷惑人的虚假。拣选的道理尤其搅扰这个青年人，使他陷入无限制的幻想中。圣经历史、日常经历，和奥古斯丁的著作，都指示他，我们必须追溯到神，因为万物都是因祂而有，靠祂而生的。然而他的思想非常活跃，他想进一步来揣摩神那隐秘的旨意，窥探神的奥秘。史道毕斯阻止了他，忠告他不必穷究那测不透的神，只须接受神在耶稣基督里所已经启示的。史氏劝导他说，所有的神学必须脱胎于圣经，放下各种派系的说法。“愿你以阅读圣经为至乐。”并送他一部圣经，从此他专心读经，特别欣赏保罗的书信。他也旁览奥古斯丁的著作。凡他所读的，他铭记在心。他所经历的挣扎，使他更能领会神的话语。土壤已经耕松，种子从此深植其中。待史道毕斯离开额富德时，黎明已经出现在马丁路德的心里！

可是工作尚未完毕，总主持史道毕斯虽开了路，还得有一个谦卑的器皿来完成。年轻修道士马丁路德的良心，仍未找到安息。因着内心的挣扎和紧张，他的身体开始不支。他被病魔所袭，几乎死去。这在马丁路德住院的第二年，当死亡临近之时，所有的惊惶恐怖，重新围攻他。他自己的不洁，和神的圣洁，再度搅扰他。某日马丁路德正在失望中，一个年老的修道士前来探病。马丁路德向他敞开，倾诉内心的恐惧。老修道士不能解释这些疑惑，但是老修道士却知道救药。他领马丁路德回想到幼时所学的《使徒信经》，温柔地念着：“我信罪得赦免。”“你不只应当相信大卫的罪和彼得的罪得了赦免，因为魔鬼也信。这是神的命令，我们相信我们的罪得了赦免。伯拿(Bernaed)曾说过：圣灵在你心内所见证的，乃是你的罪已经赦免了。”晨星从马丁路德的心中显现。恩典的话语一发出，相信的心就接受。他放弃了一切的自义，全然地倚靠神在耶稣基督里所赐的恩典。

马丁路德在修道院住院已经两年，并在一五零七年五月二日受册封作祭司。翌年年底他被史道毕斯调到威腾堡大学（University of Wittenberg）任物理学和辩证学教授。在致友人的信内，他这样说：“蒙神恩佑得以平安，但我必须用力研究哲学。当我抵达威腾堡之门，就急切盼望能够改充神学教授；我所说的乃是果中取核，谷中取麦，骨中取髓的神学。事实如此，神总是神，人的判断难免错误；但这是出于神的，祂必永永远远用恩典慈爱引导我们。”然而他在课余，竭力研究希伯来文和希腊文，并兼读神学。他于一五零九年三月底，得获神学学士学位，受命专授圣经神学。

每日下午一时，马丁路德在学校教授圣经，他先从诗篇入手，而后转到罗马书。在他默想罗马书之时，真理的亮光射入他的内心。在安静的房间内，他时常拨出数小时，阅读神的话。保罗的书信罗马书，摆在他面前。有次他读到一章十七节，先知哈巴谷说：“义人必因信得生。”这句话，非常打动他。原来义人的生命和其它人不同；这个生命乃是信心的礼物。这个应许，把基督徒的生活秘诀，启示了他。多年后，即使在百忙之中，他仍旧听见：“义人必因信得生。”这句话。马丁路德也在礼拜堂内讲这信息，听者蜂拥，不久他就名声蜚然。

第五章 祂从高天伸手抓住我，把我从大水中拉上来。(诗18:16)
一五一零年马丁路德被推派为七间修道院的代表奉派赴罗马，觐见教皇。这也是神所安排的，使他可以熟识罗马的情形。他满以为罗马仍是圣洁的中心，他从威腾堡出发，南行越过亚尔帕斯山，刚下到意大利的富庶平原，就发现惊人的丑事。在波河(Po River)边，彭尼狄克派（Benedictines）的富贵修道院，招待了这个穷修道士。修道院的富丽堂皇、修道士衣着的华贵，和饮食的精致，使马丁路德十分不解。云石、丝绸、和奢侈，给与威腾堡修道院的穷修道士何等的讽刺。他起初闭口不言，等到那周五看见满桌肉食，就不禁说道：“教会和教皇岂不禁食这些么？”彭尼狄克派的修道士大为不满，何来一个未开化的德国人，胆敢责备他们。马丁路德坚持不可，甚或准备公布这种不轨行为，使他们觉得要把他灭口为妙。幸得司阍暗中通报，马丁路德迅速离去，得以免死。马丁路德抵达帕罗拿（Bologna），害了一场大病，几乎使他死去。当他万念俱灰之时,“义人必因信得生”这句话，照亮了他，使他重新得力，不久他又继续他的路程。

在意大利的炎炎烈日之下，他经过长途跋涉，终于到达七山之城罗马。当他瞥见世界之后、永远之城时，他的心是何等兴奋，双膝跪下说：“圣罗马，我要向你致敬！”他践足古罗马帝国的废墟，遍访各礼拜堂，相信一切所听见的，虔诚地奉行各种圣规，自忖：“何等可惜，父母尚在世间！不然我可用弥撒、祷告，和各种善行，超度他们脱离炼狱之火！”他虽然已经得蒙光照，他的悟性还未全部脱离黑暗。他的心已经悔改，他的心思尚未更新。他有信和爱，还缺少知识。要脱离数世纪的黑暗，岂是容易！但是他在罗马见到祭司们的不虔不敬，修道士不分高低，都犯这种毛病。他满以为教会的大厦是坚固高贵的，却意料不到大厦的门扉破损，围墙有火焚的痕迹。他见到圣所的荒废，心中彷徨不已。他所理想的是圣洁，所见到的却是亵渎。他后来说：“我们越近罗马，所遇到的失败的基督徒也越多。有句俗语这样说：首次赴罗马寻找恶汉，二次遇到恶汉，三次与恶汉结伴。可是现在人太聪明了，三次并作一次了。”

他最初竭力遵守罗马教会所命令的赎罪规条。有一日他盼望获得教皇所应许的免罪，他卑怯的用双膝爬上彼拉多的梯子。据说，该梯子是神奇地由耶路撒冷迁来此地的。当他正在作这功德时，他想他听见一个雷声，从他心的深处发出说：“义人必因信得生。”这句话已经两次临到他，如同神那里的天使的声音一般，现在重新有力地向他发出。他在惊奇中站起，全身寒栗，自愧迷信之深，火速起来走避。这节经文在马丁路德身上极有能力，可见真理常需反复申述，才能发生正确效果。马丁路德纵对罗马书深有研究，因信称义的真理从未如此清楚。现在他领悟只有藉着这个义，方能在神面前站立得住。现在他举目仰望被钉的人子，他从基督的手中，接受神赐给罪人的恩典。在马丁路德身上，这是他人生的一个转捩点。因信称义的真理给他脱离死亡恐惧的信心，成了马丁路德今后的中心神学。当他在彼拉多梯子上，听见保罗在十五世纪前向罗马居民所传的话语，而站起身来之时，那长期被罗马教所拘禁的真理，亦同时站起，不再仆倒。

让我们听马丁路德自己怎样说：“我虽是一个圣洁无疵的修道士，我的良心却充满搅扰苦恼。我担当不起‘神的公义’这句话。我无法爱这位圣洁、公义、刑罚罪人的神。我暗中向祂生气，怀恨祂，因祂以律法和人生艰困，打扰我们这些被原罪所毁的可怜罪人，并且更以福音来增加我们的苦恼。但当我藉着神的灵明白福音话语之时，我知悉罪人称义是本乎我主的白白恩怜，也因着相信得以称义，于是我觉得已经重生，犹如新人一般。我经过一扇敞开的大门，走入神的乐园。从此我别具眼光，来查考心爱的圣经。我阅读圣经，拾集许多教导我关于神工作的经句。过去我怎样厌恶‘神的公义’，此时我开始宝贵并珍爱这些话，认为是圣经中最甘甜安慰的话。真的，保罗的话，成了我进乐园的大门。

第六章 我要追赶我的仇敌，并要追上他们。(诗18:37)
马丁路德离别罗马，返回威腾堡，心中满了忧愁和忿怒。他厌恶这座教皇大城；如今他存着新希望，转眼仰望圣经，并神所应许的新生命。他从罗马教会所失去的，圣经都替他补足。他脱离罗马，依附圣经。整个改教运动紧于此举，是神、不是人作了中心。史道毕斯和选帝侯，都十分重视他。这位总主持史道毕斯，似乎预感将要临到世界的大事，不断推崇马丁路德。有一日来院，把马丁路德带到花园里，告诉他说：“我的朋友！你现在必须作圣经博士。”马丁路德受惊之余，再三推辞说：“只有圣灵才能使人成为神学博士阿！”经受各方压力之后，马丁路德终于屈服。

一五一二年十月十八日，他宣誓说：“我誓必全力保卫福音真理。”翌日马丁路德被颁授神学博士衔。他现在是个圣经博士，而不是文学博士了，他的使命是专心研读圣经，而不是跟从人间的遗传。他受大学之托，奉皇帝教廷之名，慎重立誓在神面前，他从此时起，要赤忠传扬生命之道。这个誓成了马丁路德改教的呼召。他觉得良心上负有圣责，自由查考而且勇敢传扬基督真理。后来他看见全欧洲因着他所传扬的话震颤。当罗马控诉，名人指摘，良心控告，群起攻击他，使他似乎摇动不支之时，他记起自己所立的誓，得以坚定不移。在危急中他说：“我奉主名前进，我已将自己完全交托主手，愿祂的旨意成功！谁求祂叫我作博士呢？如果祂立我的，祂必支持我；否则，若祂后悔所行，让祂贬斥我就是了。所以这个逼迫并不吓倒我。我只求一件事，即在神呼召我作的一切事上，得蒙神的喜悦。”另有一次他说：“凡是没有神的呼召而擅自做事的，就是寻求自己的荣耀。但是我马丁路德是被逼作博士的。罗马教想阻止我履行职务，可是实际上已经看见结果如何，将来结局更惨。他们无法保卫自己。奉神的名，我决践踏猛狮，抵挡龙蛇。这个工作，在我生时发起，在我死后完成。”史道毕斯立即卸下神学教授的职务，让位给他所提拔出来而有属灵前途的马丁路德。

马丁路德在教室里，在讲台上，传扬相信耶稣基督的道。他的教训透出极大的亮光。尤其在讲台上，他向一班如饥如渴的学生，显示神话语的丰富。据他著名的知己麦来赏说：“根据所有虔诚、有学问人的判断，他那种解释圣经的方式，简直如用新鲜的晨光，照在黑暗中久眠的真理上。他指出律法和福音的不同。他驳斥当时盛行教会和学派的错误，他们说人是凭着自己的功德赚得赦罪的，人是藉着外面的修行获得称义的。因此马丁路德决心引领人心归向神的儿子，犹如施洗约翰所解释的，罪是怎样因着神的儿子白白得赦。他未曾修改仪式，反而忠心地护卫教门内的成规，可是他竭力使人明白悔改赦罪，相信正确的基本真理。虔诚人深受这种真理的感动，有学问的人也欢喜领受。我们可以说，基督、使徒、和先知，现在从不洁的地窖里释放出来了。”马丁路德的教训带着权柄，因为他完全依靠圣经。同时他的生活又与所传的道相符。人知道这些讲论不单出于嘴唇，乃是出于内心，而且全部是实行的。从这时起，马丁路德在威腾堡修道院讲解各卷圣经，长达三十年之久。

当时在德国人民中间，发生一件骇人的事，罗马教廷在地上开了一个大市场。原来教皇利奥十世（LeoX）急需大笔金钱来修建圣彼得大教堂以及满足他个人挥霍无度的奢华生活，他以出售赎罪券来增加财源.从买者的成群结伴，卖者的叫喊戏谑。简直可以称为市墟。不同之点，在于摆摊的人是僧侣，兜售之货是灵魂的得救。这些推销员坐了漂亮的马车，带了三个骑士游历各地，生活阔绰奢华。走近城镇，先遣代表通知官长说：“神与圣父的恩已抵门前了。”立刻全城骚动。牧师、祭司、修女、议员、学生、商人、男女老幼，都出来欢迎，各持点着的蜡烛，随着音乐钟声行进。交换敬礼后，行列向礼拜堂移进，教皇的恩谕放在鹅绒褥垫或金绣布帛上，率先开路。其次是售卖赎罪券的首席商人，手执大型的红色木质十字架。全体在唱歌、祷告，香火中前进。在风琴的乐韵中，欢迎僧商和他的随从入殿。僧商先把十字架置在祭坛前，挂上教会的纹章。纹章留在十字架上多久，当地的圣品就得每日前来致敬。行伍中最引人注意的，乃是执红十字架的僧人，他身披杜米尼克派（Dominican）的僧衣，举动傲慢非凡。他的声音嘹亮，似乎充满力量。他是戴子尔(Tetzel)。他走上讲台，用坚强的语气，向群众述说赎罪票的价值：“赎罪券是神最尊贵的礼物。这个十字架（指着红十字架）与钉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有同等赎罪的功效。来罢，我要给你们盖印的证书，甚至你想要犯的罪，也能得赦。没有什么罪能大过赎罪票所能赎的；连得罪圣母马利亚的罪，也可得赦。只要你们肯出钱，出相当数目的钱，一切都能赦免。想一想你们每个致命的罪(MortalSin),即使认罪悔改后，你还得在今生或在炼狱苦行(dopenance)七年；你在一日之内犯了多少致命的罪，一周多少、一月多少、一年多少、一生又多少!唉!这些罪简直无数，引起无限炼狱之火。现在靠着这些赎罪票，你可以今生一劳永逸地获得全部赦免，免去所有的刑罚。只有四种罪须交给教皇裁决，其余一概可以宽免。赎罪票不只在活人身上有效，在死人身上也有效。因此，不需忏悔。祭司！贵族商人！妻子！少年！处女！难道你们听不到已离世的父母朋友在深渊底喊叫着：我们受到可怖的刑罚！只要些少的捐输，就能拯救我们；你们有这力量，却不肯给，钱在箱底叮当作声之时，灵魂逃出炼狱，飞入天堂。哦，愚昧粗笨的百姓啊，竟不懂得这种洪恩！现在天堂到处开门！为何抗拒不入呢?你准备何时进入呢?目前你可以救赎许多灵魂！硬颈无知的人啊，只要出十二枚佛罗棱（Florin—金币名），就可救他们脱离炼狱，而你竟然如此忘恩不救！我对你们宣告，如果你只有一件外衣，也当剥去换钱，使你蒙恩。主，我们的神，不再统治，祂将一切权柄都卸交教皇。你们可以知道为何圣主如此赐恩？这是为要重修圣彼得堂和圣保罗堂，使之举世无双。这个教会拥有圣使徒彼得的遗体和圣保罗的遗体，外加许多殉道者的尸体。这些圣体现在，唉，因着教堂目前建筑的破坏情景，被雨淋、雹打、水浸、腐朽、受辱。唉，这些圣体岂容长久陷泥泞污淖中？”演说结束时，他手指投钱箱，竭力叫三声：“带来，带来，带来！”然后走到钱箱旁，在众百姓之前，投下一块银钱务使其叮当作声。

演说完毕，赎罪票买卖正式开始。群众围集告解神父的身边，每人手执一块银钱，开始认罪。认罪完了，涌至贩卖摊。主卖人观察来人的衣饰形态，决定各人该付的数目。按着等级购买普通赎罪票，君王、主教须付二十五枚德克（Ducat——金币，每枚约值美金两元两角八分），侯爵、主持付十枚德克，贵族高僧和年俸达五百佛罗棱者付六枚，年入二百佛罗棱者一枚，其它半枚。至于特种罪恶，戴子尔另有规定：多妻罪，六枚德克；渎圣罪，伪证罪，九枚；谋杀罪，八枚；妖术罪，二枚。下面乃是一张赎罪票的内容：“某某，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怜悯你，因着祂至圣的热情宽免你。我根据教廷所授的权力，解除你受到的一切宗教上的谴责、审判、和刑罚；并且宽宥你所犯任何越分的罪恶和过犯，不论大到何种程度，不管因何而生，即便留待我们至圣之父教皇和教廷裁决之罪，也一概赦免。我涂抹你在此时刻可能招致的所有软弱、丑行。我宽免你因此时机可能遭逢的一切惩罚。我重新恢复你，使你有分于教会的圣礼。我重新撮合你与诸圣徒有交通，而且重行建立你在你当初受洗时所有的纯洁中。因此，死期临到时，罪人所进入痛苦、刑罚之门将向你关闭，而引入乐园之门要向你开启。你纵然多年不死，这恩惠继存不变，直到死期来临。奉父子圣灵的名。阿们！专使僧人戴子尔•约翰亲署。”何等的放恣，巧妙地将谎言混杂在圣洁属灵的辞句里！

某萨克森贵人，非常不满这种虚假，走近僧人，问他有权赦免意向罪否，戴子尔答说：“当然，我从教皇得到全权可以赦免这罪。”贵人就说：“好罢！我想在我敌人身上报一小仇，但不致危害他的生命。你若给我一张保证的赎罪票，我就给你十枚克郎（Crown—货币名）。几经交涉，最后决定三十枚克郎代价。不久戴子尔离开莱普西（Leipzig）。贵人和侍从埋伏在树林内，等戴子尔经过时，攻击他，把他稍微打一顿，劫去满载银钱的赎罪箱。戴子尔非常忿怒，上告法院，贵人出示他所签署的赎罪票，因此宣告无罪。

兜售赎罪票的僧商的行动粗陋鄙下。他们常用赎罪票支付脚夫、旅馆，和别种费用。依照当时情形，开发赎罪票，或赦四人、或赦五人不等。这些救恩证券在旅馆和市场上流行，如同纸币一般。众百姓评论说：“他们所讲的，从头至尾，单是付款、付款而已！”

第七章 惟有那以力量束我的腰，使我行为完全的，祂是神。(诗18:32)
马丁路德首次听到戴子尔之名是在一五一六年。有人报告史道毕斯关于他兜售赎罪票的事，并且引述戴子尔所用几句放肆的话。马丁路德忿然感叹：“神若许可，我要在他的鼓底钻上一个洞。”萨克森的侯爵们愤恨这种卑陋的买卖，不准僧商人入境。因此，戴子尔在离威腾堡四里外的旧脱包（Juterbock）城兜售。无知的百姓蜂拥而往。当时马丁路德还尊敬罗马教会与教皇。他说：“我在那时是个僧人，一个顶疯狂的教皇派，醉于罗马道理，甘愿杀害任何胆敢抗拒教皇最小命令的人。我是个扫罗，如今尚有许多这样的人。”可是他的心已经准备，敢于接受一切真理，反对一切错误。“我是个青年博士，刚出熔炉，热心喜悦主的话语。”

某日，马丁路德坐在威腾堡的忏悔室内。许多市民相继前来承认大罪，如例奸淫、放荡、高利放债、营私舞弊等罪。他就指责他们，教导他们。不料他们答说不拟离弃罪孽。这位虔诚的修道士，受惊之下宣称，他们既不肯诚心悔过，他就不能赦免他们的罪。这些不满意的百姓，就拿出赎罪票来，争说他们是洁净的。于是马丁路德答说，他与这些纸张无关，而且说：“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他们喊叫抗议，然而马丁路德不改初衷。他坚持他们必须停止行恶，学习作好，否则不得赦免。威腾堡的居民大起惶恐，赶快告诉戴子尔。戴氏闻讯大怒，在讲台上竭力侮辱、咒诅马丁路德，戴氏又在市场上数次举火恫吓人民说，他获教皇指令，有权火焚一切异端派，就是那些胆敢反抗至圣赎罪票的人。

马丁路德如同牧人一般，看见羊群走入灭亡的路，就设法挽救他们。那时他毫无改教之意。他已见到罗马教廷的腐败，但是他并未起来攻击。他预感基督教受到时弊重压而呻吟，然而他并未想要矫正罗马教廷。他全无改教计划，犹如先前没有改己计划一样。是神要改革，拣选马丁路德作器皿。他安静地执行他的职务，许多人向他打开他们的心。可是就在这里，邪恶开始攻击他，错误起来寻找他。腐败势力不让他行使职分，所以他的良心受到神话语的催促，发声反抗。这岂非是神在呼召他么？反抗既是他的责任，故此是正义之举，因此他必须挺身出来说话。

诸圣节在威腾堡是个极重要的日子，凡在选帝侯所建之堂内认罪的，必得宽大的赎罪。因此每届这个年节，朝圣者从各地会集。一五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节期的前一日，马丁路德勇敢地走近威腾堡礼拜堂，在大门上张贴九十五条反对赎罪票道理的声明。事前他并未通知选帝侯、史道毕斯，或任何亲信的朋友。在序言上，他申明发表这些声明的用意，是要将真理置于光天化日之下。他明白表示，在大学里校答辩任何挑战。当时所激起的注意非常大，口口相传，不久全城震动起来。下面摘录一些声明内容：（一）当我们的主耶稣说必须悔改之时，祂的意思乃是信徒在地上整个生活应当不断继续地悔改。（二）这话决不能领会作祭司所施用之苦行圣礼，如同认罪和忏悔。（四）真真的苦行，乃是悔改和忧伤，出于一种自厌，直到他进入永生。（六）教皇绝不能赦罪，他只是宣布并印证神的赦免。凡超过这个的，定罪依旧不变。（八）教会所定的苦行，单实施在活人身上，与已亡人毫无关系。（二十一）卖赎罪票的钦差犯了错误，因他们说教皇的赎罪票可以使人脱离一切刑罚，而且得救。（二十七）凡主张钱在钱箱叮当作声时，灵魂就飞逸炼狱的，乃传说人间荒谬。（三十二）凡幻想因赎罪票稳上天堂的，必与传这种道理的人同归灭亡。（三十六）凡真实悔罪的基督徒，无须赎罪票，即能享受罪刑的全部赦免。（四十三）我们应当教导基督徒，凡周济穷人，帮助困乏人的，比那购买赎罪票的，更为美好。（四十五）我们应当指示基督徒，凡不顾邻舍缺乏，而购买赎罪票的，并未获得教皇的赎罪，反而招致神的忿怒。（六十二）教会真实的财宝，乃是神的恩典和荣耀的福音。（七十九）凡说挂上教皇纹章的十字架与基督的十字架同样果效的，简直是亵渎。（八十六）有人说，教皇既富有天下，何不用自己的财富重修圣彼得堂，反要穷苦基督徒出钱呢？（九十四）我们勉励基督徒，殷勤跟随基督他们的元首，即赴汤蹈火亦所不惜。（九十五）因着经历许多艰难进入天国，比藉着虚假的平安，得着肉体的安舒，更是美好。

马丁路德在教堂的大门上，张贴他的声明后，退入他的静室，无疑他心中充满了平安喜乐，因为奉主的名，为真理之故，已经采取了这个行动。这些标题纵然非常有力，却透露他仍旧坚信罗马教廷的权柄；可是在攻击赎罪券时，他不知不觉触到一些错误，久而久之必会使教皇的威权发生摇动。马丁路德并无如此远大眼光，他只感觉所采的步骤似乎过于大胆，责任催逼他冲淡慷慨之词，在不牺牲真理之下，将这些标题当作建议，征求指正，并在末了慎重申明，他无意违反圣经、教父，和罗马教廷一切政令。在晚年，当他静念这个勇举之时，他不禁自觉惊奇，不晓得怎会开始。显然有一只看不见而大能的手，在带领他前进。他承认说：“我进入这个争执，毫无计划，全无知识或意向；我在不知不觉中被拖入漩涡，鉴察人心的神可以作我的见证。”

翌日，无人前来反驳。这种买卖到处被人诋毁，除了戴子尔和跟从他的人外，谁会有厚颜来答辩。但是，这些声明必须广传，决不致留在学院廊下。消息如同闪电一般，传到各地。不到一个月，已经传到罗马。许多朝圣的香客不携赎罪票，反携九十五条声明回去。大家都阅读默想而且讨论。在大学内，在修道院里，议论纷纷。大家庆幸终于找到虔诚人，胆敢起来担当这项艰巨凶险的工作。大众的良心，得到了满足。

可是许多朋友替他担心，也有许多人表示对他的嫌恶。那些指责攻击，当然使他受到影响。他的盼望，竟成泡影。他希望看见教会的领袖，和国内有名的学者，能够公开地支持他，然而结果不然。对他怀好感的人，只在起初惊奇之时，吐露一二句嘉许。很多他所十分敬佩的人，竟然是苛责他最厉害的人。他感觉自己在教会中的孤独。他只手反抗罗马，独力打击顶天立地的罗马大厦。谁能述说他当时的心境呢？他告诉我们说：“我开始这项工作之时，充满恐惧战兢。当时我是谁呀？我是一个可怜可鄙的修道士，宛如死人一般，我怎敢反抗教皇的尊严？在教皇面前岂只君王、大地震憟？容我如此说，连天堂和阴间，都听教皇指挥！无人能知，在这两年我内心所受的痛苦。我能说，我沉入何等的灰心失意中。当他们袖手旁观，留我一人在凶险中的时候，我并不快乐宁静，也无把握，因为那时我尚未懂得——感谢神——我现在所明白的事。果真也有许多虔诚的基督徒满意我的声明，而且非常重视这些声明，但是我并不以这些虔诚的基督徒作为圣灵的工具，我仰望教皇，仰望红衣主教、神学家、律法师、僧侣，和祭司们；我盼望在他们身上看见圣灵的印证。可是，在我凭着圣经胜过他们的所有理由后，我最后藉着基督的恩典，在大苦闷中，超越了惟一控制我的理由——就是；‘要听教会’；因为从我的心底里，我尊重教皇的教会，认为是真教会。我比那些反对我的可耻腐化分子，更加诚心敬重罗马教。若我轻看教皇，如同这些心里藐视而嘴里称颂的人，我早就震颤，惟怕大地立刻张开口，把我活活吞下，好像可拉和他的党徒一样。”可见当时马丁路德的动机是何等的纯洁！改教不是人的政策，乃是神的能力。神的时候已经来到，这个工作无法停止，教会必须得到释放。

朋友的责备、懦弱、和沉默，虽使马丁路德沮丧，仇敌的攻击却产生相反的结果。真理的仇敌想用强暴来达到他们的目的，竟然成全了神的旨意。戴子尔起来接受挑战，他不只为赎罪券辩护，而且也护卫教皇的权柄。争论之点突然改变，从赎罪券市场迁到教廷大殿，从戴子尔转到教皇身上。在杜米尼克派的讲台上，马丁路德被称为疯人、骗子、和附鬼者。他们说：“再等二周，至多一个月，这个名声狼藉的异端者必被焚烧。”罗马也起来答复了。教皇利奥十世（LeoX）认为“这不过是修道士的争吵，最好的办法是不干预。写这些标题的，乃是个酒醉的德国人，等到酒香消逝，他就不这样讲了。”但是教廷的监察官麦曹利尼（Mazzolini）著论攻击，说，“他愿意知道这个马丁路德是否铁鼻铜头，不可击破，”并称“凡不以罗马教会与罗马教皇的教训为信心、无谬误准则的，就是异端者。”马丁路德不愿意引起罗马教廷的反对，他缄默了一个时期，最后驳复：神的话，神全部的话，只有神的话，乃是一切的准则，他相信教皇和教廷会议都有错误的可能。

马丁路德觉得他当年所张贴的声明常被误会，决意加以解释。他预备申说这些声明的根据和理由。他称之为《解释》（Resolutions），所用的语气非常婉转，一面修改、冲淡那些特别刺激的章句，表示真实的谦卑，另一面勇敢地护卫所有的真理，显示不移的信心。他先确定悔改的真义说：“这个希腊字表明穿上新灵和新意，取一个新性情，因此你不再属地，而变成属天了。基督是灵性的教师，不是字句的师傅。祂的话是灵，是生命。所以祂教训我们一个出于灵和真理的悔改，而不是那些外表的苦行，即高傲的罪人全无内心的谦卑也可实施的苦行。祂所要的悔改，能够在各种生活环境里实行的，昔日但以理所处巴比伦的荣华下，犹如今日僧人在法衣和乞丐的破衣下一般。”然后，他又继续说：“我不管教皇喜悦不喜悦，他是人，如同别人一样。过去有许多教皇，不只喜欢错误罪恶，甚至向往更特殊的事物。如果教皇所说的是在法典之内，根据法典而说，或者连同教廷会议发表什么规条，我或会听教皇的话；若教皇凭着自己的私意说话，我就不听他。不然，我岂不像那些不认识基督的人，竟默许犹流二世（JuliusⅡ）屠杀基督徒，难道这也是温柔牧人对待基督羊群的善举呢？人绝不能成一基督徒，而竟没有基督；他若有基督，就同时有了所有属乎基督的。那给我们良心平安的，乃是：因信，我们的罪愆不再是我们的，都变成基督的了，因为神已将罪过归在祂身上；另一方面，一切属于基督的义，也都归给了我们，因为神乐意赐恩。基督按手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得蒙医治。祂用斗篷覆庇我们，我们就得蒙遮蔽，因为祂是永远可称颂的荣耀救主。”最后他有所建议：“我愿意勇敢简洁地申说我的意见，教会需要一个革新，这不是教皇一个人，或大主教，和教廷会议里许多人的工作；这个工作必须全世界起来作，更正确地说，这个工作只有神才能作。至于何时开始这种革新，只有那位创造时间的神知道。堰堤已经崩裂，我们无力抑制洪水的泛滥。”

那时马丁路德对于教皇十分尊敬，他臆想利奥十世是个正直爱慕真理的人，因此他决意上书，表白态度。在一五一八年五月三十日，他拟就一函，请史道毕斯转陈。他向总主持表示：“我无意使你陷入危险，因我决心单独会战。耶稣基督必定鉴察，究竟我所说的是出于祂的，或是出于我的。没有祂的许可，教皇焉能置喙？君王岂可裁决断？我用《论罗马教皇》一书答复那些恐吓我的人：那一贫如洗的人无所惧怕，因他无可损失。我既无私产又无金银，我也不想得着这些。过去我若有何尊荣、有何名声，愿那位开始剥夺我的神，完成祂的工作。我所剩下的，只是一个风霜摧残的身体。他们无论用诡计或用暴力杀害我，但愿神得荣耀！他们这样作，仅仅缩短我一二小时的生命而已。我有一位可贵的救主，全能的大祭司，耶稣基督我的主，我已经够了。在我活着的日子，我必定赞美祂。别人若不参与赞美，于我何干？”

但是马丁路德并不孤独。纵然他的信心无须人的支持，在他四围聚结着护卫他的人。德国百姓已经听见改革者的呼声。他的讲章和著作闪出亮光，照明了同时代的人物。信心的能力，犹如烈火烧入冰冷的心殿。贮藏在这人里面神的生命，苏醒了教会的冷淡光景。百姓眷恋罗马迷信的心日渐冷淡；购买赎罪券的人愈来愈少，同时马丁路德的声望继续增加。百姓转向他，向他致敬，认他为真理和自由的无畏柱石。

第八章 祂教导我的手能以争战，甚至我的膀臂能开铜弓。(诗18：34)
马丁路德安详地等候消息。一五一八年八月七日接到教皇谕旨，传召他赴罗马受审，而主审人就是他的仇敌麦曹利尼。他说：“当我正在等候祝福之时，我突然感到晴天霹雳。我是只羊羔，搅扰了豺狼的水源。戴子尔逃逸，而我反被吞吃。”这个传唤惊动了威腾堡，马丁路德无论采取何种行动都无法脱险。若去罗马，必落入仇敌手中。若是不去，必被判违抗；亦不能逃逸，因为教廷使节已经接获命令，要尽力挑唆皇帝诸侯反对马丁路德。他的朋友们非常惊讶。

八月八日，马丁路德上书选帝侯的亲信教诲师史毕赖丁（Spalatin），请求在德国受审：“看哪！他们所布的是什么陷阱，我简直是被荆棘所围。但是基督活着而且统治着，祂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不改变。我的良心证实我，所传的是真理，纵然因着是我在传说，表达得不够清晰。教会如同利百加的胎儿一般，孩子们必须相争，甚至危害母亲的生命。此外，求主不让我在这试炼中太过兴奋。愿神不把这罪归给他们。”因着选帝侯和威腾堡大学的请求，教皇指令教廷使节田惟吾(DeVio)就地审问。在指令中教皇说：“接到指令后，当立刻传马丁路德亲自出庭，检举并约束这个异端者，不得迟延。为此当借助于我们在基督里最可爱的儿子麦西密兰（Maximilian——当时德国皇帝）的臂力，并争取德国诸侯和各地权贵的帮助。若能获得此人，当小心看管，押送我们到这里。若他归回原处，自动央求宽恕大罪，你可收他归入圣母教会的怀抱里。

假使他顽固不变，而你又无法获得他，我们授权给你，在德国各地夺去他法律上的保护，申斥革除一切不出力捕获马丁路德和他党徒的权贵、城镇、和学堂。当然皇帝在外。苟有权贵、城镇、和学堂，收容马丁路德和他的党徒，公开或秘密支持他，我们将他们一概置于禁制令下，直到马丁路德逃离三日后，才得施行圣职。任何平民不立刻服从命令的，我们宣布他们丧失公权，不得享受任何法律权利，剥夺基督徒的葬礼，充公一切采地（即受封而得之地）。”这就是人所安排给马丁路德的命运。罗马教皇用尽方法来毁灭他。他的倾覆似已无法避免，他怎能逃脱这种巨大的阴谋呢？可是罗马失策了，这个运动是出于神的灵的，岂受人的命令支配？罗马一面秘密地布置凶险，一面花言巧语地离间选帝侯和马丁路德的关系，劝选帝侯自重，不要因一个可憎恶修道士丧失荣誉。

最后命令到达，传马丁路德赴奥司堡（Augsburg）受审。他的朋友都求他不可前往，从各方面传来可怖的情报，有人预备半路谋杀他。史道毕斯劝他暂避一时说:“照我看来，全世界都联合起来反抗真理，钉十字架的耶稣也曾这样被人恨恶。我觉得你无何希望，只有等候逼迫。很快的信徒若未获教皇许可，将不得查考圣经，从中学习耶稣基督,正如耶稣基督所吩咐的。你只有少数知己，而且这些人恐怕将会受到仇敌威胁，不敢支持你。最智慧的办法，莫如离开威腾堡，到我这里来暂避一时，我们可以生死与共。”然而一切都不能摇动马丁路德。他决意忠心站在神所安排的岗位上。真理是藉着传扬而前进的，他怎可远走呢？他所乐意事奉和爱逾生命的主，岂非说过：“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父面前也必认他。”这句话不断地在他的心弦上弹着。在改教期内，他表示说：“我作了遍地相争相竞的人，如同耶利米一般。但是他们愈威吓，我愈喜乐。他们早已损毁我的荣誉名声。现在只剩一件，就是我的残躯。他们可以杀我，这不过缩短我数小时的生命而已，可是他们不能毁灭我的灵魂。凡欲向世界传扬基督话语的人，必须随时准备为主殉道。”

他离别威腾堡，走上往奥司堡的路，准备站在罗马使节面前受审，手中并无安全证，恐怕他是去送死的。然而他的信心，不是外表上的装作，乃是一个实际，因此他有平安，毫无惧怕地奉万军之主的名，为福音作见证。马丁路德沿途遇见不少朋友，有些鼓励他、有些劝阻他。在他的信札上，可以看出他当时的心情：“我遇见一些卑怯的人，劝我不要去奥司堡，但是我已经决意前进。但愿主的旨意成全！即便在奥司堡；甚至在祂的仇敌中间，基督永远为王！但愿基督活着，让马丁路德死去，也让一切罪人都照着所记的死去！愿赐我救恩的神被高举！再会吧！坚持固守，因为人若非被神所弃，就会被人所弃。神是真实的！人是虚谎的。”十月七日黄昏，马丁路德和他的两位朋友抵达奥司堡，憩息在奥古斯丁修道院内。他觉得十分疲乏，但是很快就恢复了。无疑的，他的信心和活泼的心思，加速了身体的复原。

马丁路德开始受审，教廷使节田惟吾宣布教皇旨意说：“奉我们圣父教皇利奥十世之命，垂示三款：一，你该熟思认错，撤回一切错误建议和讲章；二，承诺从此不再播散意见；三，扪心自约，避免搅扰教会。”马丁路德于是要求使节，指出他所犯的错误是什么。使节答说：“有二点你所提出的意见，必须当众撤回。第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受苦和功德，并非赎罪券之根据；第二，接受圣礼的人必须先有信心。”这两点都给罗马教廷的买卖致命的打击。教皇若无权随私意分派救主的功德，人若不能购券获得无限的义，则纸券顿时丧失价值，只配投入纸篓内。至于圣礼亦复如此。赎罪券乃是罗马的特种营业，圣礼乃主要买卖。它们所生的利并非少数。若说必须有信心，就一切都得出于神，教皇无能为力。如此则罗马的投资和利润，都被剥削无存。田惟吾引用教皇革利免（Clement）的豪语，和烦琐学派的意见，斥责马丁路德的主张。马丁路德愤于使节把罗马教廷视作权威，驳覆：“在如此重要的事件上，我不能接受这些命令作为充分理由。因为这些命令曲解圣经，而且从不引经据典。”田惟吾答说：“教皇权柄高于一切。”马丁路德速即答称：“圣经除外。”使节冷言说：”圣经除外！你不知道教皇超越众会议吗？教皇最近尚定罪刑罚巴斯勒会议（CouncilofBasle）呢。”马丁路德宣称：“关于赎罪券,只要指明我的错误何在，我极愿意接受改正。我们可以越过这事，而仍作好基督徒。但是在信心的条款上，我若稍微让步，不啻否认耶稣基督。我不能！我绝不退让，靠神恩典，我永不屈服。”田惟吾大怒说：“不管愿意不愿意，你今日必须撤回这条，否则我就根据这点定罪你的道理。”马丁路德回答：“我并无个人的主意，只有主有旨意。愿祂随意待我。若我有四百个头，也愿全数被斩去，胜如撤回所见证的信心。”田惟吾下结论说：“我来并非与你辩论。撤回，不然准备受罚。”第一日的交锋，到此暂告段落。

第二日情形并未好转，教廷使节田惟吾滔滔演说，有十次马丁路德想发表意见，都被阻止，只得要求书面答复。十月十四日，马丁路德重回使节田惟吾面前，选帝侯的顾问们陪着。马丁路德诵读所写，坚持原议，申明：“教皇并不高过神的话！乃是低于神的话。”田惟吾设法强辩，结果不能自圆其说。最后狂怒之下，责斥说：“撤回，否则不得回来。”路德弯腰鞠躬，退出大厅，回到修道院时满心喜乐。他已尽了本分，神必负责其它。

谣言四起，对他不利的消息频频传来，但是马丁路德屹然不动。有些福音真道上的知己前来探望他，他想到可能永远离别，建议一同擘饼记念主。这一小组的人聚集，同领耶稣基督的身体和宝血。当时他们里面的情绪何等难抑，这次可能末次与马丁路德同领主晚餐。马丁路德的心中却满了喜乐，因为世人正在厌弃他的时候，他的主竟然这样慈悲地接受他。当时的交通何等严肃！当晚的光景何其圣洁！马丁路德住在城内，静候使节田惟吾的消息，等了数天未见音讯，乃留言而去。

十月三十日路德重返威腾堡。他猜想终久必被逐出德国，就下笔作奥司堡会议的报告，留作他和罗马之间争执的证据。他遥见暴风雨将至，然而他并不惧怕。他天天等候意大利颁布的咒诅，就预先把一切准备就绪。他说：“我已经卷起长袍，束紧腰带，准备离开，如同亚伯拉罕一样，不知何往；或者该说，我亦确知何往，因神是无所不在的。”

一五一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他在威腾堡的基督圣体节堂（ChapelofCorpusChristi）发表言论，要求全教会开大会公断这事，而非由教皇一人裁决。他知道暴风雨在酝酿中，将近袭击，只有神能驱散这种阴谋，然而他只该尽他的本分。他终必被逼离别威腾堡，可是他在事前应当提出严重的抗议。因此他草拟了一篇抗议书，预备在罗马雷霆击打之时公布。不料承印人背约，私卖抗议书，以图厚利。马丁路德十分恼怒，但是事已如此，抗议书流传各地。在书内他重申无意攻击教廷的权柄：“然而鉴于教皇如同常人一般，可能作错，犯罪并撒谎，同时认为只有诉诸大会，方能脱离这无可抵御的不公正，我才迫不得已采取这种步骤。”

第9章 祂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在高处安稳。(诗18:3)
一个新的演员登台了。神安排这个威腾堡的修道士，与当时最有权力的君王会面。祂拣选一个君王统治极大部分的旧大陆，甚至势力及至新大陆，简直可以说，在君王广大的版图上从无日落。这新王反对这个卑微的改教运动。先帝麦西密兰已崩，查理五世（Charles V）登基。罗马决意在这时定罪这个捍卫教会自由的人。马丁路德非但攻击教皇的弊端，而且牵动了教皇本身的地位。在各方面怂恿之下，伊克博士（Dr. JohnErk）尤其猖獗，因他恼恨教廷在莱普西辩论的失败。

在一五二零年六月十五日，圣学院（Sacred College）批准著名的训谕（Bull）。罗马教皇以神的代理人，和教会元首的资格宣布说：“哦！主啊！兴起，兴起宣判，记起这个疯子不断堆积在你身上的谤渎！哦！彼得兴起！记念你的圣洁罗马教会，众教会之母，并信仰之后！哦！保罗兴起，注意一个新的旁非利（Porphyry）攻击你的道理，和圣教皇我们的前辈。最后你们圣人之会也兴起，神的圣洁教会起来向全能的神说项。”

随后教皇开始从马丁路德的著作里，摘引四十一条恶毒的标题，其实这些都是福音的真理。例如：“新生命是至高的忏悔”，“焚烧异教徒实违反圣灵的旨意”等等。教皇继续说：“训论公布后，诸主教当严格搜查马丁路德的著作，在修道士和平民面前公开严肃地付之于火。至于马丁路德本人！我们已尽所能，仿效全能之神的恒久忍耐，仍旧准备接受他回到教会的怀抱中，因此给他六十天的宽限，他写悔过书须经两位主教副署，表示真诚地悔改；否则他亲身来罗马，表示完全顺服。在这时期内，他必须停止讲道、教训、和写作，并将他从前的著作全部付之一炬。假若在六十天期内他仍不悔改，我们就此判定他和跟随他的人，为公开固执的异端者。”最后教廷又宣布许多的革除、咒诅、和禁令，对付马丁路德和其他的同人，教廷指令逮捕他们，将他们解送罗马。

训谕已经公布，但数百年来罗马教廷从未宣判。这是她失策的一件事。如今她的长臂随着判决，竟欲置人于死地。这个凶杀的信息，从七山之城迅速地传出，达到威腾堡修道院内。教皇选定这个时候，因为新皇有种种理由献媚教皇，博取他的友谊，所以必定乐于牺牲一个无名的修道士。利奥十世，红衣主教，及全罗马，都预祝胜利，幻想仇敌已在脚下。训谕传到德国，并且张贴各地，但并未产生期望的效果。众目注视威腾堡，马丁路德并不踌躇，在同年十一月四日发表一篇“反对敌基督的训谕。”他说：“多少错误、多少欺诈，都借教会之名，借教皇无谬之说，爬进了可怜的百姓中间。多少灵魂因此丧失！多少鲜血淌流！多少生命被谋害！多少国土荒废！我晓得如何分别技巧和恶毒，我对于如此愚拙的恶毒不予好评。焚烧书籍！这件事孩童也能作，何况圣教父和他的博士们呢？他们应该表演一些更高的才能。同时任凭他们毁损我的著作吧！我岂敢怀着更高希望？我所盼望的，乃是领人归回圣经，使他们以后可以放弃我的著作。伟大的神啊！他们若得着圣经的知识，何用我来从事写作呢？靠着神的恩典，我是自由的，教皇的训谕既不安慰我，又不吓倒我。我的力量和安慰是贮藏在人鬼所都不能达到的地方。”

十二月十日在威腾堡大学校的墙上，贴着一张公告，邀请教授学生于早晨九时齐集东门。

许多博士和学生聚集，马丁路德手执教皇训谕，当众指训谕说：“你既毁灭了神的真理，愿永远的火毁灭你。”于是他把训谕投入火中。从此马丁路德宣布与罗马教皇和罗马教廷脱离关系。

第十章 我藉着祢冲入敌军，藉着我的神跳过墙垣。(诗18:29)
一个重要的国会议即将开幕，这是查理五世登基后第一次的会议。会场设在沃姆斯（Worms），日期订于一五二一年一月六日。从未有如此众多的显要出席会议，一面固然有不少重要的事待决，另一面大众的注意力集中在改教运动这件事上。世界的政治竟在威腾堡修道士的改教主张前相形失色。教廷使节千方百计挑唆查理五世执行教皇训谕，但是选帝侯弗莱德烈（Frederick of Saxony）坚持须给马丁路德机会答辩。诸侯们虽大多数愿意出卖马丁路德，但对于教皇亦无好感。最后查理五世决定宣召马丁路德来沃姆斯，并且发给他安全证。

这时已经三月二十四日了，皇谕传到马丁路德寄宿之处。他的朋友们惊惶起来，只有马丁路德十分镇静。他见到朋友们的焦急，即刻说：“教皇派并不希望我去沃姆斯，他们所要的是判决我、治死我。这有何妨呢？不要为我祷告，要为神的话祷告。在我的血未干之前，全世界数千人将负流这血的罪！基督至圣的仇敌，教父，杀人之王，坚决要流我的血。由他吧！但愿神的旨意成全！基督必将祂的灵赐给我，得胜这些错误的使者。我活时蔑视他们，我死时胜过他们。他们在沃姆斯忙于逼我撤回；这是我的撤回：从前我说教皇是基督的代表，现在我断言他是我主的仇敌、是魔鬼的使者。”

四月二日马丁路德启程，他回望他的朋友们麦莱赏，情感激动地说：“我亲爱的弟兄：万一我不得回来，仇敌置我死地，你当继续教训，在真理上站稳。你替我劳苦，因我已不能工作了。只要你还存活，我死也无妨。”他藉着祷告，把麦莱赏交托在那位信实的主手里，然后上车离别威腾堡。经过额富德时，在主日对会众讲道。在全篇讲章内，并无只字提到自己，也从不暗示他当时所处的环境，更不提起沃姆斯、查理五世、或教廷使节。他传扬基督，只传扬基督。当全世界的视线集中于他之时，他完全不想到自己。这就是神真实仆人的印记。

马丁路德应召前来的消息传到沃姆斯，教皇派的人惊恐不已，他们设计阻止他入城，然而马丁路德答说：“我当继续前进，我必须往召我所去之地。”他的朋友史毕赖丁看见沃姆斯城内充满仇敌，而且听说异端者所持的安全证不必被尊重，就打发使者劝他不可入城；但是马丁路德并不气馁，反而转向使者说：“去告诉你的主人，即便沃姆斯的魔鬼如同屋面瓦片之多，我照旧进去！”

一五二一年四月十六日早晨，马丁路德望见城墙。许多人在等候他。前面是皇帝使臣，全副装束，一马当先。后面是马丁路德坐在一辆简陋的车内。两旁围着一些人。他将近中午入城，人群愈集愈多，他几乎无法前行。最后到达禄德旅馆（Hotel of the Knights of Rhades）。他一下车就说：“神是我的保障。”合城的人都要看他。有人说他是才子、有人说他是异端者。访问他的人络绎不绝，直到夜深他才得休息。

次日，四月十七日，教廷规定马丁路德下午四时觐见皇帝。一切准备就绪，他将为着耶稣基督，站立在世上最严肃的会众面前。典礼官前来接他，街上人山人海不能通行，只得经私人住宅绕往会场。屋顶、街道都挤满了观众。走近大厅正门，遇见一位著名的英勇的武士弗仁斯伯（Frunsberg），拍他的肩膀，摇摇头慈祥地说：“可怜的修道士！可怜的修道士！你现在卷入比我或任何将军所经过的更残酷战争。只要正义在你这边，你可以放心，奉神的名前进，不必惧怕！神必不撇弃你！”大门洞开，马丁路德进入，面对会众。有二百零四人参加会议，其中有查理五世和他的兄弟弗狄南大公爵（Arch Duke Ferdinand），六位选帝侯，二十四位公爵，八位侯爵，三十位大主教、主教和主持，七位大使，十位自由城市的代表，还有许多王子爵士，及教皇的使臣。

有些侯卿见到曼斯费特矿工儿子马丁路德当时的情绪，温柔地接近他，其中之一安慰他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又有一位接着说：“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卫士们替他开路，他前进直到站在查理五世皇座前。这样严肃的会议，起初眩惑他，威胁了他。众目都凝视着他。然而不久惶惑了逐渐消散，一切归于寂静。典礼官关照他，未经询问，不可作声。因此马丁路德单独站立，默不发言。

沉静片时，皇廷发言人朗声说：“马丁路德，神圣无敌的皇上，根据神圣罗马帝国诸侯的建议，召你前来有所问答：第一，你承认这些书籍是你所写否？”说时手指摆在大厅中间桌上的二十本书籍。“第二，你准备撤回这些书籍和其中内容，或者你仍坚持书中原议呢？”

马丁路德先后用拉丁文和德文答复说：“至圣皇上和诸侯们：关于第一问，我承认你刚才读出的书名，是我写的，我不能否认。至于第二问，有关信仰和灵魂得救，这关联到基督教最基本的要道，我不能未经考虑草率答复，免得我言有不及或超过之弊，以致触犯了基督所说：“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故此，我谦逊地请求皇上，给我时日，使我所答不致违反神的话语。”查理五世与大会，决议给予一日宽限。马丁路德重返旅馆。

四月十八日早晨，他进入试炼中间，神的脸似乎向他隐匿。他的信心软化，他的仇敌加增，他的幻想吓人，他的魂犹如在暴风狂浪颠沛中的小舟，忽而下沉海底，忽而上升诸天。在这极忧急之时，他喝了基督所喝的杯。那时他如同处身于一个小的客西马尼园，他仆倒在地上，断续吐出呼喊，从心灵的深处，上达神的宝座。

“哦！全能永远的神！这世界何等可怕！看哪！牠张口要吞吃我，而我向祢的信靠竟如此微小。……肉体何其软弱，撒但何等有力！若我倚靠今世的能力，一切都完了！……我的末时已到，我的判决已经公布！哦！神啊！哦！神啊！……神啊！求祢帮助我胜过世界的一切智慧！起来工作吧！祢应当继续工作！……只有祢，……因为这个不是我的工作，乃是祢的工作。我在此何争？我与这些属世大人物并无争执。我希望我的年日平安快乐度过。但是，这是祢的大义，……是个永远的正义。哦！主啊！帮助我！信实不变的神啊！我不倚靠任何人，那都是虚空无益的！凡出于人的都不稳当；从人来的终必倒塌。……哦！神！我的神啊！祢不应允我吗？……我的神！难道祢是死的？不！祢不会死！祢不过隐藏自己！祢拣选我作这工。我深深知道这个！所以起来作吧！哦！神……为着祢至亲爱的耶稣基督，站在我的旁边；祂是我的保障、我的盾牌、我的高台。”

他在寂静中挣扎了一会，又继续祷告说：

“主啊！祢住在何处？……哦！我的神！祢在何方？……来吧！来吧！我已准备好了！……我已准备为着祢的真理丧失生命……温柔如同羊羔一般。因为这是正义--这是出于祢的！我绝不与祢分离，或在今生或在永世！……纵然世界充满魔鬼——纵然我的残躯，就是祢指头所作成的——被杀尸陈道上，切成碎块，磨成灰末……我的灵魂仍旧属于祢！……是的，我有祢话语的印证。我的灵魂是属乎祢的！我要永远与祢同住。……阿们！……哦！神啊！帮助我！……阿们！”

他这样祷告之后，就得着了里面的安息。神命定非马丁路德此人无法完成大事。于是他阅读圣经，翻查他的著作，预备复词。想到他快要在皇帝和帝国面前，为耶稣基督并祂的话语作见证，他心中不禁满了喜乐。觐见的时间不远了，他把打开在桌子上的圣经拿过来，高昂情绪，左手按在圣卷上，右手向天举起，立誓忠于福音，坦白承认所信，即便需要血证亦所不惜。此后他觉得更加平安。

下午四时，传令官前来引导他赴会场。众百姓的好奇心大大激增，因为今日的答复是决定性的。会议尚未开始，马丁路德只得在院中等候，四围的人蜂拥着他。足有二小时之久，他站在人海中。他承认说：“我完全不惯于这种喧哗骚扰。”这种环境非常不利，但是神与马丁路德同在，他的容貌庄严，态度镇静；永生之神已把他高置在磐石上。夜渐下降，火把燃起，最后马丁路德被召入厅。这时他非常安祥坚强，全无失措之感。他的祷告已蒙垂听。他站在查理五世面前。

皇廷发言人开始说道：“马丁路德，昨日所求之宽限已经满期，此举本属多余，因各人均应常作准备，答复一切关于信心的问题，何况你这位对于圣经有高深研究的博士？……所以现在你当答复皇上的询问，他待你显出十分恩情，你要辩护你的全部著作，或准备撤回一部分？”

于是马丁路德谦卑地回答，他并不高声喊叫，也不激烈陈词，只是慎重温和地述说，语气带着喜乐和坚定。“至尊皇帝和诸位显要，我遵照昨日的命令站立皇前，靠神的诸般恩慈，我恳请你们垂听辩护，因我确信这是正义。若我无知触犯朝廷礼仪，尚祈见宥，因我并非生长帝王宫中，反而养育在幽僻的修道院内。昨日所询两问，首问我已答复，而且维持原议。至于第二问：我所写的涉及不同题目。有些论到信心和善行，内容纯洁，合乎圣经，即使我的仇敌也无法非难，反而承认这些著作相当有益，值得虔诚人的阅读。教皇的训谕，纵然言辞猛烈，也承认这点。因此我若撤回这些，我成了何种人？……可怜的人！在人类中，我竟独自放弃友仇共赞的真理，以致反对了全世界所引以为荣的。第二，我也写着非难教廷，我攻击那些用假道理、败坏生活、或恶榜样，扰害基督教的世界，而且毁损身体与灵魂的人。凡敬畏神的人，都有同感，都能印证这事。教皇的法律，与人的道理，岂不缠累骚扰信徒的良心？罗马的喊叫，和不断的勒索，岂不吞灭了基督教世界的财富？尤其剥夺了这个显要国家的富源！这些都有确实无误的证据。我若撤回这些，岂非助桀为虐，拔去水闸，任由不敬不虔泛滥地面么？如此，则狂浪势将激起，傲慢人必然加增，霸道更加横行。压在基督徒身上的重轭，将因我的撤回，越发加重，而且也因着这个撤回，显为合法，得着至尊皇帝和神圣帝国诸参赞的批准。慈爱的神啊！这样我将变成一件凶袍，掩蔽各种险恶残害！……最后，我曾著书，反对那些维护罗马霸道，并毁损信心的人。我坦白承认，或者我对待他们过于严厉，超越了我的身分。我否认自己是圣人；然而我不能取消这些著作，因为如果这样，我岂不称许仇敌的不虔，使他们趁机，加倍压迫神的百姓吗？”

“可是，我仅是普通的人，并非是神，所以我要为自己辩护，基督也曾辩护。祂说：“我若说的不是，你可以指证那不是。”（约18:23）我既不过是尘灰，极易迷路，岂不切望众人直陈反对我所传的理由？因此缘故，至尊皇帝和诸位显要，我恳求你们，靠着神的恩慈，从先知和使徒的书信里，证明我错在何处？我一经说服，立刻撤回错误，首先下手焚烧我的著作。我所说的，盼望足够指明我已经仔细考虑所处的凶险；然而我非但毫不沮丧，反而欢喜看见福音在今日仍是争执焦点，如同古时一样。这是福音的性质，这是神话语的命运。耶稣基督说：“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太10:34）神的计划既奇妙又可畏；要特别小心，免得臆测扑灭分歧，竟至逼迫神的圣言，招致大灾，招致今日的祸患和永远的荒废……你们该畏惧，免得使众望所寄的少年尊贵王子，陷入恶运。我可以从神的圣言内，援引许多例证。我能申说法老、巴比伦诸王和以色列众王，如何寻求人的意见，巩固疆土，虽在表面上这些建议相当贤明，而结果反成毁灭。“祂（神）发怒，把山翻倒挪移，山并不知觉。”（伯9:5）我这样陈词，非因诸位显要需我忠告，惟愿薄尽棉力，有所报效。故此，我将自己交在至尊皇帝和诸位显要手里，谦卑请求，不要容仇敌倾覆愤恨，因我实在无辜。”马丁路德言毕，稍停一下，又用拉丁文重述一遍。

皇廷发言人勃然大怒说：“你尚未答复所问。你被传唤非为辩论教廷会议的决议，乃为简洁答复所问。你是否撤回？”路德毫无踌躇地答说：“你们既然要我简洁答复，我的答复在此：我不能把我的信心，置于教皇，或教廷会议之下，因为他们时常错误，而且彼此矛盾，其错误似画之明，无容讳言。所以除非用圣经的见证，或清楚的理智说服我，除非我被所引的经节感化，以致我的良心受到神的话语约束，我不能也不愿撤回，因为基督徒违反良心说话，是不稳当的。”他就目光四扫，遍视会众——他的生命执在他们手中，马丁路德最后说：“我坚持，我不能偏离左右；愿神帮助我！阿们！”

会众大为吃惊。很多侯卿无法掩饰他们的钦佩。皇帝惊定后，喊说：“这个修道士说话胆大气壮。”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起先感觉迷惘，后来往往嘲笑他们所不了解的伟大。发言人就说：“你若不撤回，皇帝和帝国参赞将会商如何处置怙恶不悛的异端者。”马丁路德的朋友们都开始震栗，然而马丁路德重复说：“愿神作我的帮助；因为我不能撤回任何一点。”此后他被引退，侯卿们开始议论。大家感觉这是基督教国的重要关头。这个修道士的“是”与“否”，可能决定教会和世界数世纪的命运。他的仇敌欲恐吓他，结果反而高抬了他。他们想广布他的失败，反而增荣他的胜利。罗马党徒不甘屈服。因此重召马丁路德入内，发言人又说：“马丁路德，你说话并未持守身分。关于你著作的分类实属无益；因为你只要撤回含有错误的书籍，皇帝就不容其余付之一炬。你恢复康士坦司会议（GeneralCounselofConstance）所定罪的异端，竟要求用圣经反驳，实太放肆。因此皇帝要你爽直答复，到底是否欲维持原议，或者部分撤回？”马丁路德安静地答说：“除了业经答复的，我并无其它意见。”他的意思是清楚的。人海冲激他，他如巨石屹立不动。他的话语有力，他的态度勇敢，他的目光尖锐，他的容貌坚定，这些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妥协的希望已经消失。修道士已经征服世上的巨头。他已经说了“不”。查理五世站起来，全体起立。发言人宣称：“会议明日继续举行，听候皇帝的判词。”

次日皇帝在会议中，命令宣读他亲手起草的文件“我决意效法祖先，他们都以护卫罗马信仰著称。一个修道士，放荡淫佚，胆敢反抗基督教国家的信仰。为着阻止这种不虔不敬，我不惜牺牲帝国、财宝、朋友、身体、血液、灵魂和生命。我将遣散这个奥古斯丁派的马丁路德，禁止他骚扰百姓；然后我要以顽固异端者的罪名，对付他和他的从者，用革除、禁令和其它方式毁灭他们。我嘱咐国内诸侯遵照教规而行。”这个文件并不取悦众人，因为查理五世年轻草率，未照常规先征求大会意见。立刻发生两种意见：教皇派主张不必尊重安全证，另外的人坚持不可失信。衡量各种因素后，皇帝决定遵守诺言，并在三日后下令马丁路德出境，限他在二十一天内返乡，沿途不得传道或写作，扰乱治安。

马丁路德清楚看出，这不过是定罪的开始。他温柔地答说：“主若愿意，但愿主名得称赞！”又加上说：“我要首先诚心感激皇上、选帝侯、诸侯，和帝国参赞，垂听我的申诉。我愿意，也只愿一件事，就是教会照着圣经有所改革。我准备降服皇上旨意，忍受一切。生或死，美名或恶名，这些对我并无不同。我只保留一件事，即宣传福音，因为保罗说过：“‘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

四月二十六日，周五早晨，马丁路德的朋友们聚集在旅馆内。他们都因他的坚定而欢喜，愿意与他作可能是最后一次的相聚。他们一同聚餐。马丁路德愿意在这个严肃时刻，进到神面前去。他倾心祷告，求神祝福那些与他站同一立场的人。钟鸣十下，他和同来的沃姆斯的朋友离开旅馆，在群众拥挤之中出城而去。这样他逃出了沃姆斯的城墙，他的葬身之地。他全心归荣耀于神。并说：“魔鬼亲自防卫教皇、城堡，但是基督开辟一条大道，使撒但不得不承认主比牠更有能力。”

不久皇帝敕令正式颁布，传达各地。敕令内容如下：“我查理五世，谕诸选帝侯，及一切有关人等。全能者既将护卫圣洁信仰之职托付我们，赐给我们较诸先祖更广疆界，更大权柄，我们决意竭尽棉力，阻止神圣帝国受异端污辱。奥古斯丁派修道士马丁路德，纵经各方劝诱，仍旧执迷不醒，犹如疯子直冲我们神圣教会，试用充满谤渎的书籍毁损教会。他竟无耻地玷污神圣婚姻不朽之律，他曾挑唆俗人流修道士之血，他大胆藐视一切权威，不断鼓励人民谋反、离间、战争、凶杀、抢劫，和纵火，使基督教信仰归于荒芜。简而言之，不说其它恶行，这人实非人类，乃撒但披上修道士外衣，藏在人形之内，集过去一切至毒异端之大成，又加上自创的新邪说。因此我们把他驱逐出去，待安全状期满，命令各地立刻采取有效手段，阻抑他的疯狂。我们禁止你们保护他、隐匿他、供给他饮食，用言语或行动，公开或秘密支持他。凡违反这命令的，必招致叛国罪刑。我们再命令你们逮捕他，押送皇前，或严密看守、等待命令。凡完成如此神圣工作的，必受大赏。至于他的从者，一概予以逮捕、监禁，并没收他们的产业。关于他的著作，一滴毒汁加入食物内，尚令众人呕吐，何况书内含有危害灵魂的毒素，岂不更应拒绝，而且予以毁灭？所以你们该焚烧之，毁灭之。至于一切缮写、绘画或买卖攻击教皇或教会的报纸，文件，或图画的人，你们都该加以逮捕，没收其财产，并可随意处理。凡敢违反皇令的，不论身份，一概剥夺公民权利。仰全国军民一体遵照，此令。”这就是在沃姆斯大礼拜堂内，查理五世签署的敕令。罗马的训谕，虽在意大利颁布，无法在德国执行。现在皇帝亲自下令，使情形变得非常严重。教皇派得意非凡，认为悲剧从此可以结束。

第十一章 祂又领我到宽阔之处，祂救拔我，因祂喜悦我。(诗篇18：19)
当敕令颁布之晚，马丁路德抵达故乡，与他的亲戚欢叙一天。第二日继续上路，由友人爱姆斯道夫（Amsdorff）和兄弟雅各（James）陪行。他们沿着土陵嘉（Thuringia）的森林，走在引到华塔秀山（Wartarshausen）的道上。车子正经过一块凹地之时，突然听到响声，五个蒙面骑士，全身披甲，袭击他们。雅各一见来人，赶快跳下马车，飞奔逃逸，不敢出声。马夫拟予抵抗，被来人叱斥，掷于地上。另一蒙面骑士抓住爱姆斯道夫，把他拖开。其余三人捉住马丁路德。那时马丁路德维持镇静，默不作声。他们用力把他拖下马车，给他披上一件军袍，放他在一匹骏马上。这时其他两人离开爱氏和马夫，五人跃上马鞍，鞭长而去。他们在森林里绕行，忽前忽后，使人无法追踪。马丁路德不惯骑马，不久就疲惫不堪。他们准他倒在树旁稍息，而且从附近泉源饮水。雅各奔入华塔秀山城，爱氏与马夫冲进威腾堡，立刻博士被劫的消息传遍附近城镇。虽有少数人欣喜，大众感觉震怒。不久全德国满了哀声：“马丁路德落入敌手了！”

马丁路德经过剧战后，神乐意引他到可安歇的地方。他在威腾堡发挥最高灵力后，神给他一个隐匿退修的机会。神从蛰居中提召软弱器皿，准许他闪耀一时，重新归入隐晦。改教运动并非在喧赫中完成，神的灵采取更平静的策略。罗马竭力逼迫的人，必须暂时失踪，免得改教运动染上个人英雄色彩。人必须退出，使神藉着祂的灵可以单独运行在水面上，在这中世纪的黑暗上，吩咐光显出来。

天色已晚，无人能追踪而来，马丁路德的守卫另拣新路。半夜前一小时到达山脚下。骏马慢慢爬山。在山顶上有座古旧城堡，四围都是漆黑森林，只有一条路引入堡内。马丁路德被引进华德堡古城（Wartburg），他们替他换上武士戎装，叫他留长须，使人不能认识他。他们给他一个新名，叫作乔治爵士。“在那里博士深居简出，如同保罗在罗马的监狱中一般。”原来马丁路德的朋友，认定必须暂时软禁他，避开查理五世和教皇的怒锋。这个诱拐，计划得非常周密，甚至弗莱德列选帝侯也很久不知道马丁路德藏身何处。改教运动内的弟兄们忧急万分。春季过去，夏秋冬来而复逝，太阳绕道一周，而华德堡的围墙紧闭着囚犯。真理受到敕今申斥，辩护人被壁垒禁闭，从世界舞台失踪，不知去向。教皇派得势，改教运动眼看失败。然而神在宝座上，这个打击反而保护了马丁路德的生命，越发推广了真理的光。

德国震动起来，谣言纷纷。教皇派的僧侣起初兴高采烈，以为这人一死，胜利在望，然而不久他们都巴不得远走高飞，因为当不起百姓的忿怒。甚至有人建议：“惟一挽救我们的办法，就是打起火把，遍地寻觅，把马丁路德还给国家。”敕今的效果小得不可思议，全国更加热诚吸收这个新的道理。

马丁路德起初乐于休息；享受多年未曾有过的悠闲。他可以在城堡内自由运动，只是不得出城。他四顾城墙，仰天呼喊：“我是一个怪犯，经我同意而又未经我同意的囚犯！”他得到机会，安静默想神的话语，非为争辩材料，而为生命滋养与神的交通，使他更加谦卑，脱离了在紧张生活中容易犯的罪。有时他坐在城里整天静念，许多事挤入他的幻想。不久他被病魔缠绕，一则受沃姆斯日子的影响，二则经不起佳肴，因他惯于粗食。他整夜不睡，心思的纷纭加上身体的疼痛。他说：“夜深坐在房内呻吟，如同妇人在产难中一般；撕裂，创伤和流血…”忽而想到他的苦难乃是神变相的祝福，就不再诉苦，满了情爱，喊说：“哦，基督，我感祢，因为祢竟留给我十字架的记号！”忽而又向自己发怒，叫说：“我真是一个硬心的疯人！我有祸了！我很少祷告，我很少与主摔跤，我竟不为神的教会呻吟！我灵里不火热，反而欲火攻心；我懒惰，沉睡，和优悠。”可是马丁路德所认作怠慢的，实在已经超过了常人所为的。他在一五二一年五月十四日写着：“我在这里整天懒惰享福。我阅读希伯来文和希腊文的圣经；我用德文缮写一篇关于认罪的论文；我准备所需之物从威腾堡寄到后，继续翻译诗篇。我简直是不停地写作。”这不过是他日常工作的一部分而已。

他的仇敌以为他若未死去，至少也已隔绝，不料大批著作连续从华德堡发出，改教者的号召到处受到剧烈欢迎。将近一年之久，他从山地隐退处指挥、激励、责备，并攻击，使仇敌惊奇这种超人的力量。因着身体的软弱，他得到准许，可以在城堡附近活动。这时另有一件事在他心中挣扎。他已经践踏罗马和她的弊端，但是他尚未放弃修道士生活。他看出在修道院修道，完全违反蒙恩得救的原理，因为修道士生活全部根据于人的功德。他觉得这件事干涉到基督的荣耀。他仿佛听见一个声音不断地在他的良心里说：“修道士生活必须推翻！”他说：“教会纯洁无污地保守因信称义的道理多久，人就多少时候不能作修道士。”马丁路德从此不再是修道士！

时候已到，改教运动已经不是神学上的争论，而成为人民生活上的要素。然而促成这种运动的主要武器尚未问世。这威力无敌的武器，要攻陷罗马的高墙，赐给人类一种新的感觉。在华德堡的古城内，完成了这武器的制造，待马丁路德重得自由之日，正式露面。马丁路德蒙召，把神的圣言交在百姓手里。那位引导约翰上拔摩海岛记录启示的神，也同样地禁闭马丁路德在华德堡内翻译圣经。他早先已经片断地翻译了一些，那七篇忏悔诗篇，就是他的初作。施洗约翰，耶稣基督自己，和改教运动，都以号召悔改为基础。这是一个不变的原则。这些译作受到大众欢迎，纷纷要求更多供应。他认为百姓的声音内包含着神的声音，所以决意应召。现在被囚在高墙内，尚待何时？他就利用空闲的时间，把神的话语译成德文。他说：“巴不得这本书译成各种方言，放在各人手里，摆在各人眼前，读到各人耳中，进入各人心里！”又说：“圣经犹如太阳，使众教师直接得到亮光。这是改教运动的重要时机。圣经问世，马丁路德退隐。神显现，人就失踪。改教者把这本书交于人手，从此每人可以直接听到神的呼声。马丁路德退进人群，与众人一同支取生命亮光。

在翻译圣经之时，马丁路德得到了急需的安慰和力量；但是他孤单软弱；仇敌的压力，朋友的激动，眼看生命消磨在古堡的隐翳中，使他有时不免发生剧烈的挣扎。撒但的攻击也十分真切。据说某日，当他在翻译新约的时候，他看见撒但如同狮子在他四围吼叫，快要跃起扑来，他在惊怒之下，拿起墨水瓶架，向撒但头上掷去。影儿就消逝，墨架打在墙上，裂成碎片。

第十二章 耶和华是活神，愿我的磐石被人称颂。(诗篇18:46)
在威腾堡的火焰愈烧愈炽。从华德堡的高处，马丁路德看见空中不时有异光飞射，显示迫害临近，将有假先知兴起，诱惑人偏离真道。他岂不应当投入火场，扑灭这种野火？不理仇敌的阴谋，不顾选帝侯的要求，他有更重要的事该作，就是辩明福音。因此在一五二二年三月三日他离别华德堡，七日冒险进入威腾堡城。大学教授和学生，及城内百姓热烈欢迎他。他不用暴力压制骚扰，只用神的话劝导百姓。他说：“我们必须用神的话来争战，藉着神的话推翻毁灭那些凭着强暴所建立的。我不用暴力来对付迷信和不信。相信的人可来！不信的人可去！绝不强迫人，因为自由乃是信仰的要素。”未几日，合城重归平静安稳。

担任印刷新约圣经的人显出空前的热诚，个个工人觉得工作的重要性。三部机器不停地开动，日印一万张。最后，在一五二二年九月二十一日，已有三千本印竣。封面上只有“德文新约圣经，威腾堡发行，”全无人名在上。售价公道，务使人手一册。新译本采用新生的德语，活泼有力，美丽动人。神的书成了百姓的书。短期内全部售罄。十二月再版问世。至一五三三年，单在威腾堡已经发行第十七版，其它地方亦印行了四十一版。当首版新约付印之时，路德开始翻译旧约。这项工作自一五二二年开始，未曾间断。边译边印，以供急需。

伟大的运动继续推进。每天都有新的进展。各村镇城的众多居民都起来承认耶稣基督的名。纵有无情的反对，可怖的逼迫，似乎另有一种神秘的能力推动百姓向前，无法阻抑。受迫害的人冲过放逐、监禁，和火焚，湮没了逼害他们的人。在全德国境内，有许多修道士脱下外衣，投入福音大纛。更多祭司开始传扬新道。无数城镇乡村阅读路德的著作，甚至教师在晚间炉边向听众朗读。他们起来查考圣经，有新鲜的亮光照入他们心内。逼迫时常分散信徒，他们离开家乡，漂泊异地，寄人篱下，趁机宣扬真理，朗读圣经。有时经过新识的朋友介绍，他得在教堂内公开讲道。当然接着爱火燃起，人用尽方法想扑灭这火。他们不得在礼拜堂内讲，就利用坟场，树荫，或任何地点作会场。妇女、孩童、工匠、兵士，竟然比书院内的博士和祭坛边的祭司更熟悉圣经。

从威腾堡发出的光，照耀了整个帝国，发扬光大，推及全欧，影响所有基督教国家。圣经在威腾堡是无上权威，大家顺服神的圣言。当马丁路德初初起来抗拒戴子尔的时候，并未预见这种结果。因此他俯伏在他所敬拜的神面前，承认这个工作是出于神的，欣慰胜利是命定的。他说：“我们的仇敌用死来恫吓我们，假若他们有够多智慧如同愚昧一样，他们必要用敌对的话来威胁我们。何等荒谬凌辱，竟然用死来恐吓基督和基督徒，其实基督和基督徒早已胜过死亡！这无异替人置鞍，扶人上马，还以为是恐吓他呢？他们岂不知道基督已从死里复活了吗？在他们的眼中，祂仍旧是躺在坟墓里；非但如此，他们甚至以为祂在阴间里呢！但是我们晓得祂是活着的。”为着人误认他是改教运动的发起人，他感觉忧虑，因他明明看见神的手在最小的事上。他说：“许多人因我而信。但是那真真相信的，纵然他们听到我否认了耶稣基督（神必不允许这事），仍旧继续忠心。真的门徒不是相信马丁路德，乃是相信耶稣基督。连我自己，也对马丁路德无所介意。他是圣人或是恶汉，与我何关？我并非传扬马丁路德，乃是传扬耶稣基督。假如魔鬼能够得着他，由牠就是了。然而基督与我们同在，因此我们也必站住。”

这个不只是一个外面的运动，在人心的深处也起了一种变化。基督徒重新学习相爱、赦免、祷告、受苦，甚至为真理而死。教会经历了一种荣耀的变化。基督教挣断了长久捆绑她的绳索，进入生命的活力里。那只创造大地的手转向了世界，福音重现在邦国，纵有祭司君王竭力反抗，真理依旧加速前进，犹如洪水泛滥地面，人力无法抑制。

第十三章 祢把祢的救恩给我作盾牌……祢的温和使我为大。(诗篇 18:35)
马丁路德对他的朋友说：“我不愿在我身上留下一点罗马教的遗毒。”他已经脱下修道士的衣袍，但是他尚未脱离修道士独身的约束。他年老的父亲劝他成家，他昼夜为这件事祷告。他说：“神若乐意，祂会改变我的心，但是最少现在我不想娶妻。我非木石，不懂情爱，然而我日日等候异端者的刑罚和死亡啊。”在他的良心里，他知道婚姻是神所定的，独身是人的制度。可是，他还是犹豫不决。最后他觉得不只是人的地位，也因改教的立场，应当结婚。他宣布说：“我不但用言语，也用行为见证福音，我决意在仇敌高唱凯旋之前，娶一修女，证明他们并未克服我。我娶妻并非盼望长久同居，乃鉴于邦国诸侯向我倾倒忿怒，预见自己死期将近，料想在我死后，他们必再蹂躏我的道理，我就决意用明显的行动见证我所讲，以坚固那些软弱的人。”一五二五年六月十一日，他在朋友爱姆斯道夫家里，与波拉凯瑟琳（CatherineBora）结婚。那时他正四十二岁，在他攻击赎罪票后八年。他的家庭生活，非常美满。他说：“一个敬虔和蔼的妻子，乃是神所赐美好的礼物；她敬畏神，爱家庭；你可以与她和睦同居，而且安全地信托她。”凯瑟琳对他有十分的爱情，在他感觉沮丧之时，用经言安慰他，免除他负担家庭一切琐碎的事，当他空闲时候坐在旁边陪伴他，提醒他与朋友通信，时常用简单的问题娱乐他。

一五四六年正月二十八日，马丁路德来到爱斯里城。纵然他有时病重，他也仍旧出席会议，直到二月十七日，他讲了四次道，修改了一些规则。在晚餐的桌上，他提起许多关于快要离世的事。有人问他，在另一世界里，我们是否彼此相识。他答说，据他看来，我们应该是相识的。他饭后退入寝室休息，房屋的主人和他的儿子们陪着他。他走近窗边，留在那里好久，默默祷告。另有两位朋友进来，他向屋内的人表示，若能小睡半小时半对他十分有益有他倒在床上上睡了一时半半马丁路德睡醒时看见他们在房内，就说：“怎么！你们还在这里吗，亲爱的朋友，你们去休息吧？”他们告诉他，愿意留着陪他。

于是他开始祷告说：“我将我的灵魂交在祢手里：哦，主，真理的神啊，祢已经救赎了我。”他请求他们为着福音的广传祈祷，而后他又睡了约一小时。约拿医生想给他一些救助，但是他表示情形转剧，乃祷告说：“哦，我的父，祢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你是一切安慰的源头，我感谢祢，因为祢已经将祢的爱子启示了我；我相信祂，我传扬祂，承认而且宣扬祂；我爱祂，也称扬祂。哦，我主耶稣基督，我将我的灵魂交托给祢！我快要脱离这个属地的身体，我就要离别今生，然而我知道我要永远与祢同在。”此后，他三次申述：“我将我的灵魂交在祢手里：哦，主，真理的神啊，祢已经救赎了我。”他闭眼，倒在枕上。人们设法救回他，问他这个问题：“你是否至死坚信你所传的。”马丁路德睁开眼睛，看着约拿医生，坚决地、清楚地答说：“是的。”他重新倒下睡去，呼吸越来越弱；最后作长叹息，离世归天。

一五四六年二月二十二日马丁路德的遗体葬在威腾堡礼拜堂的讲台下面。
四、丁道尔(1494-1536,William Tynd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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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威克里夫小传》里，我们说到威克里夫的英文译本，是用手抄写的，所以在数量上受到了限制；另一方面，威克里夫过世后两百年，英国语文本身出现了许多变迁，使威克里夫的英译本圣经不容易明白。感谢神，两百年后神兴起了祂的忠仆丁道尔(William Tyndale)，他将全本希腊文新约圣经直接译成现代英文，再把部份希伯来文旧约圣经译成英文；他同时采用了当时最新发明的印刷术印刷。因着丁道尔将圣经翻译成英文，得罪了罗马教，结果他为主殉道。他被绞死后，遗体又被火烧成灰烬。

在《威克里夫小传》之后，编者如今又编译了《丁道尔小传》，为要提醒读者，许多神忠心的仆人，为了让神的话语——圣经——得以广传，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我们今时怎能不珍惜神给我们的机会，好好地阅读圣经。我们需要更全面地和深入地学习祂的话语。

第一章 威克里夫的影响历久不衰

从外表看来，在威克里夫归回天家之后，他的追随者——罗拉德派（Lollards）——在受到残酷的迫害后，几乎沉寂下来；其实不然，罗拉德派继续向下扎根，在沉默中发展。在两百年间，成长为一股令人敬畏的精神力量。不少与罗拉德派同心的爱主的信徒被保留下来。威克里夫的信息帮助了和供应了不少的信徒，一代一代地绵延下去；威克里夫的属灵遗产，喂养了成千上万的属灵的接班人。

另一方面，在罗马教的恶势力的影响下，在位的和当权的人，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竭力反对神的儿女直接去阅读神的话语。罗马教的神甫们坚持只有他们才具有资格和知识，可以对圣经的字句做出解释。他们强调这是他们的特权。在整个十五世纪，和十六世纪初叶，罗马教好几次掀起了迫害的浪潮，把许多虔心阅读圣经——神的话语——的信徒，加之以异端者的罪名，许多人因此被投入监狱，甚至被处以极刑，许多人甚至因着保存着少量的属灵书籍，或者在私底下探讨个人的灵性问题，也被天主教当局下了毒手。一五一九年，曾有一位姐妹和四位弟兄，只不过教导儿女们读英语圣经的主祷文和十诫，而被罗马教活活烧死。

虽然这样，威克里夫所点燃的星星之火，无从扑灭，一直在蔓延扩展，延烧到整个英伦三岛；许多虔诚的信徒，在家庭聚会中，在细胞小组中，分享神的话语和威克里夫的讲章。在这些芸芸无名的信徒中，就包括了二百年后浮现的青年人威廉•丁道尔（William Tyndale）。

丁道尔继承了威克里夫翻译圣经的衣钵。威克里夫是从拉丁文圣经翻译成当日的英国口语的圣经；而丁道尔则是从希腊文圣经直接翻译为更接近现代化英语的圣经。二百年前，信徒们如何秘密传诵威克里夫版本的手抄本圣经；在丁道尔的年代里，信徒们也以同样的热诚，喜不自禁地传阅丁道尔在欧洲印刷的新译英文圣经。

许多威克里夫昔日的讲章的内容，重现在丁道尔的著作中。经过了二百年的变迁，这些信息仍是同样的新鲜，具有同样的时代感，同样地具有圣灵的能力，并带有同样震撼性的启示和亮光。

两人同样向当代的执政者和掌握实权的宗教人士做出呼吁，要求他们不要封闭神的话语，要求他们不要为了私自的利益，曲解神的话语，要求他们不要任意按私意解释神的话语。两人同样认为，万能的神，充满智慧的神，乐意以各自的母语和方言，向各地各方各族的信徒说话。他们同样认为，神乐意各人，按着浅白易明的本族文字，直接阅读神的话语。在认识神的话语上，神不需要居间阶级，神也未曾选定某些受过神学训练的人，替神说话，替神解释。神不需要代言人，神乐意直接向人说话，乐意向人表白祂的意念。

两人同样强调，神乐意向人施恩；两人同样认为，愿意接受神恩典的人毕竟是少数，这些被选召的小群，必须服从神的法则，在真理上站住，不因着追随敌基督的人居多数，而信心动摇。

最后，威克里夫和丁道尔一样，两人都确定罗马教已经堕落，已经被钱财所腐化。两人都要求英国君王干预罗马教，要求英王扮演更重要的宗教角色。当然，在这一点上，任何纯正的福音派都不会认同。福音派认为政教应该分离，应该保持教会的纯洁性，而不应该搀杂属世的政治势力。

威克里夫和丁道尔，尽管很爱主，很忠心，仍然受到时代的限制，仍然有他们软弱的一面，和不完全的地方。但是他们曾为主付出了昂贵的代价，曾在历史上为教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特别在翻译英语圣经上，他们实有卓越的成就。直至今日，他们仍被公认为教会历史上突出的属灵伟人。但愿我们效法他们的榜样；并与他们一样，一起效法基督的榜样，即在必要时，为真理不惜舍弃自己的性命。

第二章 生长于动荡的年代

威廉•丁道尔（William Tyndale）生长于动荡的年代，期间英国陷入长期的宗教纷争和政治斗争；而这种混乱局势似乎看来遥遥无期，看不到何时才是尽头。

在这些冲突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玫瑰花之役（Wars of the Roses），亦即一四五五年至一四八五年，英国的约克家族（York families）和兰加斯特家族（Lancaster families）争夺王位的战争，最为惨烈，历时长达三十年。该战争之得名，是因约克族以白玫瑰为徽号；而兰加斯特族则以红玫瑰为徽号。这次战争非常残忍，任何一方一被对方擒获，不是被处死，就是被投入黑牢之中，许多不愿卷入漩涡的良民，纷纷离乡别井，迁徙他乡。丁道尔一家当年就迁至格鲁斯特（Gloucestershire），并改姓为赫金斯（Hutchins）。

一四八五年，兰加斯特族的都铎（Henry Tudor）终于被拥立为王，加冕为亨利七世（Henry VII）；亨利七世又于翌年迎娶约克族的伊利沙白公主为后；这场玫瑰战争才因双方缔结了婚约而渐趋尾声。

在一四九四年间，丁道尔诞生于格鲁斯特（Gloucestershire）西部靠近威尔斯（Wales）边界史林桥（Slymbridge）的地方。一般学者，经过考证，咸信丁道尔的父亲业农，拥有一小片农地，生活安定，比周围的贫农稍为富裕舒适。丁道尔还有两位兄弟，名叫爱德华（Edward）和约翰（John）。

丁道尔的家乡位于色文河（Severn River）的河畔，那里农业和商业都很发达。丁道尔的住家离开英国港口布里斯托（Bristol）约十五英里。色文河汇入布里斯托海峡，再注入大西洋。布里斯托也就成为英国中部地区和威尔斯（Wales）一带货物的集散地。

丁道尔小时在家乡附近窝顿(Wotton-under- Edge)读书，为自己进读大学打好基础；那时候英国只有两所大学——牛津（Oxford）和剑桥（Cambridge）。在小学时，丁道尔主要的课程是拉丁文。当时举凡教堂的神甫、政府的公务员、外交官，以及律师、医师、会计师等，常以拉丁语交谈。政府的文书来往也用拉丁文。一个学生读不好拉丁文，不啻丧失了他的大好前途。

由于布里斯托毕竟是一个国际性的通商城市，居住着各色各样的人，所以人们也就以不同的方言沟通和应对。丁道尔生活在众多方言的环境中，加上他有语言天才，故他从小就掌握了八种语言，包括英语、拉丁语、威尔斯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等；此外还要加上希伯来文和希腊文。丁道尔从小就展现了他的语言天赋；神在语言的恩赐上装备他，好在他长大后使用他，用他来从事翻译圣经的神圣事工。丁道尔后来在语言上的博大精深，使他成为属灵文字工作的适合人选。

一五零六年，丁道尔刚满十二岁时，他的双亲把他送到马达莲学堂（Magdalen Hall）读书。马达莲学堂是牛津大学马达莲学院（Magdalen College）的预科学校。他当日用的学名是威廉•赫金斯（William Hytchyns），而不是用如今举世闻名的威廉•丁道尔（William Tyndale）。马达莲学堂里的教师，大部分是天主教方济会教派（Franciscan order）的教士；不过丁道尔入学后的第二年——一五零七年，新任的校长约翰•克莱蒙（John Claymond），却是一位墨守传统的教育工作者。约翰•克莱蒙是一位荷兰学者伊拉斯莫斯(Desidirius Erasmus)的朋友。伊拉斯莫斯的非凡成就，是把圣经译为希腊文；他在丁道尔的一生中，有很良好的影响，下文将会述及。

一五零八年秋天，丁道尔从马达莲学堂，转入马达莲学院，攻读文学士的学位课程。马达莲学院作为牛津大学的院校，后来受丁道尔影响，维持着那种认真阅读圣经的优良传统和学习风气。

在丁道尔进读牛津大学之前二百年，在牛津大学美顿学院（Merton College）的学者柏力（Walter Burley），提倡人们回到圣经的原始经文去。柏力认为圣经是神的话语，人们应该从圣经中的话语里，直接汲取灵性上的滋润和供应。他质疑人们应否凭着头脑，以人的思维能力，来对圣经进行学术研究。他怀疑，人怎能以有限的智力，去认识这位满有智慧、创造万有的神。柏力的远见，实在远在时代的前面，他的话也就没有被同代的人所接纳。

又在丁道尔进读牛津大学之前约一百五十年前，牛津大学巴利奥学院（Balliol College）的学者威克里夫（John Wycliff），一直坚持人们要回到圣经——神的话语——去，威克里夫赞成人们用本国的语文——英文——阅读圣经。威克里夫坐言起行，以身作则，把圣经从拉丁文译为英文。威克里夫还差派他的追随者罗拉德派（Lollards）前往英国各地传讲神的话语，而丁道尔自小就受到罗拉德派思想的影响。

在丁道尔进读牛津大学之前十年，——一四九八年，荷兰的希腊文专家伊拉斯莫斯（Desidirius Erasmus）来到了牛津大学。伊拉斯莫斯于一四六七年生于荷兰的鹿特丹（Rotterdam），比丁道尔足足大了二十七岁，是丁道尔的父辈。伊拉斯莫斯毕业于法国的巴黎大学，是欧洲卓越的希腊文圣经学者。伊拉斯莫斯没有辜负神所赐予他的语言恩赐，于一五一六年在瑞士的巴塞尔（Basle）出版了希腊文新约圣经。他的希腊文新约圣经并排着拉丁文，修正了耶柔米（Jerome）的通用拉丁文圣经（Vulgate）。当时许多人认为伊拉斯莫斯改正耶柔米的拉丁文圣经，是一种冒犯，是一种亵渎；然而他的拉丁文造诣不逊于他的希腊文，他的拉丁文同样表达得十分优美和准确，实在令人读之，不忍释手。除此之外，伊拉斯莫斯又在他所翻译的希腊文新约圣经，加了注解。

当丁道尔还未进牛津大学求学的时候，伊拉斯莫斯已经是英国一个享有盛誉的语言学者。伊拉斯莫斯初期穿梭在牛津大学与剑桥大学之间，并于一五—一年正式担任剑桥大学的希腊文教授。他的希腊文新约圣经就是在剑桥大学任教期间翻译成功的。

丁道尔报读牛津大学时，伊拉斯莫斯已经辞去了牛津大学的教职，转到剑桥大学担任教职。然而，伊拉斯莫斯在牛津大学引起的涟漪，却一直未见消褪。特别是伊拉斯莫斯在他所译的希腊文新约圣经里所下的注解，引起了丁道尔的重视和关注。

伊拉斯莫斯在他所译的希腊文新约注解里，指出了新约时代的教会和十六世纪时的欧洲的基督教的重大差别。从他的希腊文新约圣经的注解，可以窥察到众多修道士的虚伪性。这些修道士，外表看起来道貌岸然。他们自称过独身生活，暗地里却金屋藏娇，有的甚至养育着私生子。伊拉斯莫斯抨击天主教普遍地存在着贪婪的和腐败的现象。当他注解马太福音十一章三十节时，他说到主耶稣呼召人亲近祂，因为祂的轭是容易的，祂的担子是轻省的。伊拉斯莫斯的注脚这样写道：

“真真实实的基督的轭是甜美的，祂的担子是轻易的。只是许多烦琐的基督教团体加上了许多人为的规章条例；至于罗马教宗简直把教会误解为赤裸裸的权力机构。主耶稣教导我们，要弟兄们彼此相爱，因在人间没有什么难处是爱所不能够化解的。主耶稣对人类所作的，是挽回的工作，藉着祂的救赎，使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面前，使我们能够靠着主的血的功效，满足神公义的要求。但是罗马教以传统的教会自居，在纯正的信仰之外，附加了许多莫须有的框框条条，包括许多迷信的东西。教宗的揽权和滥权，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多么希望有朝一日，我们可以摆脱罗马教的专制统治，而让主耶稣的生命法则指引我们。”

那些年间，在牛津大学就读的丁道尔，全神贯注地阅读伊拉斯莫斯的论述。他花了好几年时间细读伊拉斯莫斯的希腊文和拉丁文对照的新约圣经，以及伊氏在圣经里的注解。他特别留意到伊拉斯莫斯所指出的那些发生在罗马教里的一切不正常现象，与他在家乡格鲁斯特（Gloucester）和牛津大学里所目睹的，完全吻合。就在希腊文新约圣经出版后的翌年——一五一七年，一场宗教改革运动在德国爆发，掀起这运动的是德国的改革大师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

一五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马丁路德在德国威登堡（Wittenberg）的教堂的门上，钉上了九十五条反对赎罪券的声明。这项轰动的新闻，不久就像野火般传遍了整个欧洲——包括英国。丁道尔在牛津大学，在比较了马丁路德的声明和伊拉斯莫斯的圣经注解之后，惊异地发现，他们所持的看法雷同，即天主教已经离经背道，偏离了圣经的纯正信仰。马丁路德指出，赎罪券不能救人脱离罪的刑罚，人不能靠着金钱得救；人的得救只能靠着神的救恩。马丁路德说，人是藉着信心，接受主耶稣为他的生命；正如哈巴谷书所说的，义人必因信得生。

伊拉斯莫斯和马丁路德都呼召信徒要回到圣经去。他们的信息，播种在丁道尔的心里。丁道尔既视圣经是神的话语，圣经也就不期然地催促他到主耶稣的面前；他凭着圣经的应许，接受主耶稣作他个人的救主。

丁道尔在牛津大学重生得救之后，立刻向校内的同学们传福音。他本身是一个典范的基督徒，生活上和行为上，都非常有见证，充分地彰显出基督的生命。他的敬虔、爱心，和那近乎完美的品德，赢得了举校上下的尊敬。他在公开的场合，这样传福音：“人唯有因着相信主耶稣，接受主耶稣作救主，才能蒙恩得救。”这样一来，牛津大学一些天主教的顽固派，也就无法容忍他。丁道尔读到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二十七节：“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丁道尔看到这是天主教当时的光景。

一五一九年，丁道尔离开了天主教势力根深蒂固的牛津大学——此时他已获得牛津大学文学硕士，转到剑桥大学再求深造。

丁道尔进读剑桥大学时，伊拉斯莫斯早已离开了剑桥，但是伊拉斯莫斯在该校的影响力，仍然可以觉察到。那些年间，剑桥大学是英国改革运动的摇篮地，在马丁路德改革思想的影响下，涌现了许多福音派的领袖，包括高柏飞（Miles Coverdale）、拉第默（Hugh Latimer）、克蓝麦（Thomas Cranmer）、利得理（Nichola Ridley）、毕尔尼（Thomas Bilney）等。

特别是毕尔尼，他是剑桥大学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的毕业生。他也和丁道尔一样，在获得天主教的禁书——伊拉斯莫斯的希腊文圣经——之后，翻阅到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节：“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毕尔尼读完这节经文，深受感动，他喊出说：“保罗是罪人中的罪魁，却肯定自己蒙主拯救！”圣灵藉着这节经文光照他，他看到了基督和祂的救赎。毕尔尼得救后，成为神重用的器皿。毕尔尼带领许多人认识基督，包括上述的福音派领袖拉第默。

剑桥大学的许多学者，以希腊文为热门课程，大家经常集合在一起，讨论希腊文新约圣经。丁道尔经常阅读这本伊拉斯莫斯翻译的希腊文新约圣经，一直到深夜。丁道尔有时走入白马旅舍（White Horse Inn），聆听众多的青年学生，热切地讨论圣经和有关罗马教的问题。丁道尔发现，空谈不能解决实际的问题。大学里崇尚空谈，缺少的是实际的行动。丁道尔暗地里，已经立下志愿，要把伊拉斯莫斯的希腊文新约圣经，翻译为英文。他既立下这个志向，也就毫无保留地献上余生，好把这志愿付诸实现。

丁道尔既决意从事新约圣经的英文翻译工作，就毅然走出了剑桥大学的校门。他曾这样述及他对英国两间最高学府——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印象：

“在大学里，没有人可以藉着查考圣经而合格毕业、获颁学位；学生们通常要虚耗八至九年的时光，在这期间被一切虚假的，和背道的学说予以洗脑，使他原本的纯正信仰荡然无存，结果把圣经的话语忘得一干二净，然后大学当局才允许这些学生走出校门。”

第三章 在英国无法容身

一五二一年，年龄已达二十七岁的丁道尔，走出了剑桥大学的校门，来到格鲁斯特（Gloucester）的小索伯里庄园（Little Sodbury Manor）。在庄园的主人窝尔士爵士（Sir John Walsh）家里，担任窝尔士爵士两个男孩子的家庭老师。每到主日时，丁道尔例必站在庄园里的圣阿德琳教堂门（St. Adeline Church）的讲台上，对着窝尔士一家人和庄园里的农夫们讲道。由于他对神的认识逐步深入和明确，他的讲道也就更加简明有力。他在讲台上强调说，人得救不是靠着行为，是藉着信心，救赎完全是神白白的恩典。

丁道尔的话对那些天主教的教士是一项冲击。假若救恩是白白得来的，天主教的教士们如何兜售圣人的遗物和赎罪券？丁道尔的讲章一旦公诸于众，将会直接影响到罗马教的收入。

窝尔士爵士是一个非常豪爽慷慨的庄园主，其时适为三十五岁，比丁道尔大八岁；他的妻子安妮•波恩慈（Anne Poyntz），出身于格鲁斯特的贵族家庭，两人可说门登户对。由于窝尔士伉俪好客，经常在家里盛宴款待一些修道院院长、学校校长、主教、博士，和领圣俸的神甫等。身为家庭教师的丁道尔，也就厕身宴席，同桌用膳。

进餐时，丁道尔自然而然地会被卷入当日最热门的话题，亦即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和伊拉斯莫斯的论述等。不可避免地，宾客们之间，会常为一些圣经上的看法，各抒己见，彼此之间有所争辩。

丁道尔，不只是学识饱满，就是在属灵的事上，也很有经历，他并且对神的话语非常熟悉。每当天主教的追随者与他意见不一致时，他就打开圣经，找出有关的经文，用最简单明了的经文来驳倒他们的错误，来证实自己先前所说的。往往是经过了数轮的争论，丁道尔把对方驳得无法招架，理亏词穷。这些人也就暗中嫉妒他，反对他。

过了一些日子，几位当代很有名望的、具有博士衔头的主教们设宴，回请庄园主伉俪，不过这次丁道尔未被邀请。由于丁道尔不在场，在宴席上，博士们谈话时毫无遮拦，畅所欲谈，所说的尽是一些无知的和错误的谬论，只是没有人当面可以反驳他们。

餐后，窝尔士夫妇回家，就找来家庭老师丁道尔，并以博士们在宴席上的高谈阔论来质询丁道尔。丁道尔在窝尔士夫妇的盘问下，不慌不忙地引证圣经所说的。他坚持圣经真理，逐条地驳斥博士们的谬论。正如丁道尔的记载，窝尔士夫人，生性好强，并有点小聪明，用很尖锐的语气对丁道尔说：好吧！试想一想，这里有一位博士，他的身价值得一百英镑；而另一位博士，其身价可值二百英镑；至于另外一位博士，则身价高达三百英镑；考虑到你的身份，凭什么我们要相信你，而不相信他们？”丁道尔看到主妇的势利眼，没有必要回答她。丁道尔觉得，既然这样的争辩，长此以往，徒劳无益，他就决定避开这类争辩。

丁道尔在庄园居住期间，抓紧时间，把伊拉斯莫斯的著作《基督徒战士的手册》（Manual of the Christian Soldier）翻译成英文。这本小册子，为伊拉斯莫斯于一五零二年所著，是以拉丁文写成。内文主要是叙述基督徒如同战士，在日常的生活中，如何装备自己，如何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如何在属灵争战中奋战，尽基督徒当尽的本分。（参阅弗6:10-20）

丁道尔译完《基督徒战士手册》之后，就很有礼貌地送上一本给窝尔士伉俪过目。窝尔士夫妇读完之后，十分敬佩家庭老师丁道尔的渊博学识和语言造诣，并敬佩丁道尔能以身作则，活出基督徒的高尚品格。自此之后，窝尔士就不常宴请那些具有博士衔头的主教们；即使他们来了，庄园主也不那么唯唯诺诺、一概附和。换言之，主教们再也不像从前那样受欢迎了。这些主教们知道，庄园主的态度转变，全是丁道尔一手造成的，到了最后主教们竟绝足不再造访小索伯里庄园了。

由于丁道尔和罗马教的关系日渐恶化，乡村里的教士们聚集在一起时，就用最恶毒的语言来抨击丁道尔，宣泄他们对丁道尔的嫉妒和厌恨。他们把丁道尔扣上异端分子的帽子，暗地里到布里斯托 （Bristol）主教府去告发他。

主教的官邸既受理这案件，主教也就委派出法官贝尔（John Bell），开庭审理丁道尔的案件。贝尔接着传召那些控告丁道尔的教士们和被告丁道尔出庭聆讯。面临着教士们的控告，丁道尔从心的深处向神迫切呼求，求神加添他的力量，可以为神的真理站立得稳，不至动摇。

当丁道尔站在贝尔法官面前时，贝尔用很粗暴的话语威胁他、辱骂他、斥责他，骂他像骂一条狗似的。贝尔当着教士们的面，用许多无稽的、无根据的事来控告丁道尔。可告慰的是，丁道尔总算逃逸出他们的掌心，回到主人窝尔士爵士的庄园，重操教师生涯。

在庄园附近有一位博士，一度担任主教的法官；这位博士是丁道尔的旧交，对丁道尔很友善，与上述审讯丁道尔那个穷凶极恶的法官，全然不同。有一天，丁道尔去拜访这个宅心仁慈的博士，向他说出自己的心事，并和他讨论一些圣经上的问题。这位博士偷偷地对丁道尔说：“你难道不知道教皇就是圣经中所讲的敌基督吗？不过，你说话要格外小心，若被人知道你的看法，你就要招来杀身之祸。”

没有多久，丁道尔与一位自视甚高，自以为学识饱满的天主教博士辩论真理的问题。这个狂妄的博士在理屈词穷之余，恼羞成怒，竟然说出亵渎的话：“我们情愿不要听神的吩咐，也要听教皇的训令。”丁道尔听了这样亵渎的话，愤慨不已，坚决地站在神这一边。他遂即宣告说：“为了真理，我不惜违抗教皇的训令，假若神给我生命，我要使一个犁田的农村青年，比你更懂得圣经。”

不用细说，罗马教的教士们对丁道尔的忌恨越来越加深，从未停止对丁道尔的谩骂和抨击。他们把许多凭空捏造的诽谤加在他身上，对他进行人身攻击，诬蔑他是异端者。当时的形势相当严峻，各地的宗教迫害白热化。一五一九年四月四日，于布里斯托（Bristol）东北一百英里的市镇科苏特里 （Conventry），有一女六男因异端者的罪名，被判死刑，他们的罪名是教导儿女以英文念主祷文和十诫。

丁道尔洞悉教士们在暗中搜集他的罪证和罗织罪名。恶劣的形势催逼他要尽快离开家乡英国，迁居异国。他于是对庄园主窝尔士爵士说，谢谢你这些日子以来对我的照顾和支持，如今我向你辞别，实有苦衷。我深知我无法在英国长期居住下去。尽管你竭尽全力庇护我，事实上，你也无法救我脱离教士们的魔掌。除了神知道，无人知晓我未来的处境。你若持续地保护我，很可能会揽祸上身，你若有三长两短，届时我将何等地不安。

丁道尔于是带着窝尔士爵士的祝福，并一封窝尔士致伦敦皇室审计员吉尔福特爵士（Sir Henry Guilford）的介绍信，离开小索伯里庄园，于一五二三年夏天，来到英国的京城伦敦。在伦敦期间，他曾在一些教堂讲道多次，正如他在小索伯里庄园的教堂所行的。

丁道尔在伦敦时，想起现任的伦敦主教唐士塔尔（Cuthbert Tunstal），或许会帮助他。伊拉斯莫斯特别推崇唐士塔尔主教，知道主教博览群书，学问渊博，是一位公认的希腊文学者。丁道尔并知道唐士塔尔曾协助伊拉斯莫斯勘订再版的希腊文新约圣经。丁道尔心想，若能投靠到主教那里，被他录用作助手，将是何等的蒙福！只是丁道尔不认识主教本人，需要有人推荐。丁道尔于是带着他所翻译的艾索克拉底斯（Isocrates）希腊文讲稿的英译本，去拜访窝尔士爵士所介绍的皇家审计员吉尔福特爵士。他拜托吉尔福特爵士向主教说情，让他住进主教的邸第，从事翻译圣经为英文的工作。

吉尔福特爵士读了丁道尔从希腊文翻译成英文的《艾索克拉底斯讲章》，对丁道尔的语文才华极为敬佩和欣赏。吉尔福特爵士本人对古典文学有钻研，曾和希腊文专家伊拉斯莫斯保持通讯关系。

吉尔福特爵士答应为丁道尔写一封推荐信给伦敦主教唐士塔尔，并应允若有必要，他将陪同丁道尔去谒见主教。丁道尔在这里出了问题，他没有亲自持信前往主教府，而是将推荐信交给他在牛津大学的旧相识赫比尔威特（William Hebilthwait），托他转交信件给主教。主教的回复是，他那里没有空缺，人满为患，碍难安插。在这里，究竟赫比尔威特是否居心不良，暗中破坏，始终是历史的谜。

但是审视整件事，实有神的美意，看出神在暗中管理这件事。试想，前不久丁道尔还在攻击天主教的腐败制度，揭发天主教的迷信，私下向人说教皇是敌基督的化身；如今丁道尔竟为了糊食，放下自己的自尊，采用小圈子的人事关系，要投靠天主教伦敦主教，为其门下。由此可见，一个人为生活所迫，有时无法坚持原则。

不错，伦敦主教唐士塔尔爱好希腊文，并与希腊文新约圣经的译者伊拉斯莫斯私交甚笃；但主教为了维护天主教的既得利益和特权，却素来不遗余力。另外，说不定此时，来自布里斯托一带的传言，到达主教的耳畔，使他防范丁道尔这个所谓的滋事份子和异端思想的散播者。在这件事上，看到人性险恶的一面。

丁道尔吃了伦敦主教的闭门羹之后，不久神为他开了出路。在一间他数次讲道的舰队街（Fleet Street）教堂，有一位伦敦出色的布疋商人亨弗来•摩默斯（Humphrey Monmouth），此人亦任伦敦市参议员。亨弗来•摩默斯深受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改革思想的影响，所以对丁道尔所释放的信息，产生共鸣。摩默斯为了业务，行踪遍及欧洲各地，远至中东一带，可说交流广阔。摩默斯邀请丁道尔到他家里居住半年。在这期间，丁道尔留给摩默斯一个良好的印象。摩默斯后来追述：“我带丁道尔到我家住半年，他实在是一位品德良好的传道人。他日夜阅读书籍，穿着朴素，食喝简单，与城市一些贪图享受的传道人，迥然不同。

丁道尔在伦敦居住的一年期间，看到当时社会的形形色色。他特别看到红衣大主教窝尔西（Cardinal Thomas Wolsey），全不关心信徒的灵命，只热衷于从事政治活动。一五二三年四月，窝尔西大主教要求国会拨款以发动新战争；强令百姓筹集八千英镑为军费。这举措顿使窝尔西声名狼藉，成为英国人民最厌恶的人物。

丁道尔认为英国信徒在灵命上最迫切需要的，是他们能以自己的语文直接阅读神的话语——圣经。此时，圣经已经被译为德文、法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葡萄文、捷克文、荷兰文等。

丁道尔除了阅读伊拉斯莫斯的希腊文新约圣经之外，又阅读新近出版的马丁路德所译的德文新约圣经。丁道尔参考伊拉斯莫斯和马丁路德的两种语文的新约译本，开始着手准备翻译英文新约圣经。

丁道尔与此同时，又阅读了许多从德国辗转流传到英国的一些马丁路德的书籍——被英国天主教列为禁书。他从马丁路德的著作中，发现马丁路德对罗马教多年来积累下来的弊端，比一般人有更敏锐的洞察力。

马丁路德以坚决的态度，要求信徒们脱离天主教这个腐烂的宗教团体，指出天主教长期以来对纯正的基督徒进行迫害，手上沾满了义人的血。伊拉斯莫斯此时却从早年的强硬立场退却，对天主教采取妥协的态度，不敢公然得罪罗马教宗和其他红衣大主教。伊拉斯莫斯的希腊文新约圣经的注解固然在早期开了丁道尔的属灵的窍，毫无疑问的，伊拉斯莫斯确是丁道尔的启蒙大师；不过，在属灵的道路上，信徒必须不断地付出代价，必须不断地追求，必须不畏惧十字架的道路，必须顺从来自神的新的亮光，愿意遵从新的启示。在这关键的时刻，伊拉斯莫斯动摇了、妥协了。丁道尔于是义无反顾地决定追随马丁路德。他愿意效法马丁路德的榜样，支持基督教的改革运动。

一五二四年，丁道尔很清楚地知道，英国官方绝对不允许他将新约圣经译成英文。英国官方实施的乃是愚民政策，唯恐普罗大众，因着阅读圣经而突然觉醒，从而发觉罗马教原来已经堕落为一个愚昧无知、充满迷信、腐败堕落的宗教团体。

丁道尔既然了解到他在英国无法伸展他翻译圣经的抱负，意识到他无法在英国容身，就决定投奔宗教改革的发源地——德国。感谢主，丁道尔在亨弗来•摩默斯和一些热心爱主的弟兄们的协助下，终于离开了伤心地英国，前往德国。

今时今日，英国民众要从英国前往德国，是易如反掌的事；但在丁道尔那个时代，丁道尔要离开英国，其行程必须取得英国君王的准许。丁道尔蓄意翻译圣经成英文，已经拂逆了统治阶层的意旨。丁道尔私自潜逃海外，在英国本土失踪，很快地就引起英国有关方面的注意。丁道尔到德国的第一件事，就是隐姓埋名，以免引起英国外派的密探的注目。这些英国密探和各国的天主教奸细，一旦在欧洲任何一个地方发现丁道尔的踪迹，就会不惜采取任何断然的手段，来对付丁道尔。

第四章 英文新约圣经吐露光芒

一五二四年五月二十七日，丁道尔以新的名字道尔丁（Guillelmus Daltin）在德国的威登堡大学（University of Wittenberg）的校园里潜心翻译英文新约圣经。

丁道尔挑选在威登堡大学蹲点，除了在那里可以向举国闻名的改革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领教，还可向另一教授腓力•墨尔顿（Philip Melanchthon）学习希腊文。马丁路德虽然是威登堡大学资深的神学教授，可是在进修希腊文时，也上过腓力•墨尔顿的课。在希腊文方面，马丁路德算是腓力•墨尔顿的学生。腓力•墨尔顿在二十二岁时已经在德国出版希腊文的文法书，其希腊文造诣，与伊拉斯莫斯不相伯仲。

在威登堡大学，丁道尔除了可向一些资深的希腊文学者学习之外，还可运用藏书甚丰的大学图书馆。

丁道尔着手翻译新约圣经时，确实遭遇了许多困难。他当时手头上没有任何一本可资参考的英文圣经——包括约翰•威克里夫的英译圣经。他翻译时，所参考的，主要是伊拉斯莫斯的希腊文新约圣经、耶柔米的拉文文通用本圣经和马丁路德的德文新约译本。

经过了数个星期的努力，丁道尔的辛勤翻译工作终于取得了一些成效，眼看一本新译的英文圣经逐渐露出了雏形。他非但把新约圣经翻译成英文，他还在新约的每一卷上，加了注释。在一些段落，人们可以注意到他的某些注释和马丁路德的德文圣经的注释有雷同之处；至于其他许多注释，丁道尔却有他独自的亮光和启示。

正如马丁路德的德文新约圣经把德国语文现代化和标准化；丁道尔继约翰•威克里夫之后，透过圣经的译成英文，把英国语文定型下来，使英国语文成为被广泛通用的优美的语文。更恰当地说，丁道尔掌握了高超的、卓越的英文造诣。他把英文作为表达的工具，以充满旋律，并富有隽雅音韵的音乐语言，透过神的话语——圣经，赏赐给众多的英国人；与此同时，他奠定了英语在国际上的地位。

丁道尔在翻译时力求准确。同样重要的，他了解到，他的对象是英国的草根阶层和普罗大众，他必须用浅易的、朴素的语言，而又要不失语言的优美，好让神的话语，普及到更广阔的范围。

在这项既艰巨而又繁重的翻译工作上，丁道尔没有一个有学问的助手是不可能的。文字校对和勘误的工作，加上版面的编排，以及原文是否被正确翻译过来，是不能独力承担的。丁道尔所需要的翻译助手，起码要掌握三种语文——拉丁文、英文、希腊文。丁道尔经过几次的物色，终于找到了一个助手——威廉•罗莱（William Roye）。丁道尔聘用了威廉•罗莱之后，才发现威廉•罗莱这个青年人，虽然颇有学问，曾在英国的修道院潜修多年，文化程度很高；但他脾气暴戾，挥霍无度。丁道尔对威廉•罗莱无法可施，只好忍耐学习功课，背负主所给丁道尔的十字架。丁道尔尽量使用威廉•罗莱的长处；而容忍他的缺点。

一五二五年八月，丁道尔收到了来自英国的弟兄们的一笔可观的奉献款项，就决定离开罗马教势力强大的威登堡。丁道尔在威廉•罗莱的陪同下，携带着译稿，前往当时德国人口最多、市面最热闹的城市科隆（Cologne）。

科隆位于莱茵河（River Rhine）的河畔，在法兰克福（Frankfurt）的北部，一直是德国印刷工业的中心。

丁道尔和威廉•罗莱在科隆找到了一个印刷厂东主奎特尔（Peter Quentel）。奎特尔同意为丁道尔印刷英文新约圣经，为此丁道尔还付了一笔定金。当年，印刷一本书是一项艰苦的工作。印刷工厂首先要把破布磨成浆，然后再把纸浆制成纸张，这样就可以取代价格高昂的羊皮纸。一般来说，纸张的价格仅为羊皮纸价格的六分之一。此外，丁道尔和威廉•罗莱还得每天前往印刷厂视察工序和校对蓝纸。不过，当英文新约圣经刚开始印刷数页的时候，印刷工作突然受到了打岔，发生了变故。

原来在奎特尔的客户中，有一位杜尔涅（John Dobneck）。杜尔涅原是法兰克福天主教的圣玛丽教堂（St．Mary's Church）的副主教。马丁路德掀起改教运动后，杜尔涅被迫离开法兰克福，逃到科隆，因此杜尔涅对新教徒有刻骨的仇恨。杜尔涅经常印刷传单和小册子攻击马丁路德。杜尔涅认为马丁路德破坏德国的安定，是德国一切动乱的根源。恰巧的是，为杜尔涅印刷传单的，正是准备为丁道尔印刷英文新约圣经的奎特尔。

有一天，杜尔涅在奎特尔的印刷工厂校对文稿时，无意中发现奎特尔正在为丁道尔印刷英文圣经。杜尔涅就赶快将此事通知科隆市的议员乌立克（Hermann Rick）。乌立克是英王亨利八世（Henry VIII）的朋友兼顾问。乌立克密告英国皇帝说，有两个英国人，正在印刷三千本英文新约圣经。乌立克又说，这三千本英文新约圣经是由马丁路德的德文新约圣经译过来；乌立克提出，英国若不采取断然措施，英国就会沦为马丁路德的势力范围，从而影响了英国的国家安全。

英国政府和英国天主教当局知道这消息，就甚为恐慌和震惊。

另一方面，在杜尔涅和乌立克的催促下，科隆市议会发出紧急通缉令，欲逮捕丁道尔和威廉•罗莱。公文同时下令要扣押两人所译成的英文新约圣经文稿。

丁道尔和威廉•罗莱，在有心人的密告下，带着译稿，漏夜乘船沿莱茵河南下，到达改革派的大本营沃木斯（Worms）。

在丁道尔抵达沃木斯之前四年——一五二一年一月——马丁路德曾在此地接受沃木斯国会（The Diet of Worms）的聆讯。马丁路德该次在国会上的辩白，赢得了德国朝野的广泛支持，而教皇则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挫败。一五二五年九月，当丁道尔抵达沃木斯时，沃木斯的市民已一面倒地同情改革派。他们以爱心接待了丁道尔。

丁道尔在沃木斯找到了一个印刷商史可弗（Peter Schoeffer）；史可弗愿意为他印刷圣经。一五二六年初，英文新约圣经终于面世。

初版的英文新约圣经用两种尺寸，一种大的，一种小的。因为丁道尔心想，万一尺寸大的圣经被英国海关或天主教当局检查到了，没收了，较易收藏的小本圣经还可以瞒过英国海关的耳目，得以被带入英国境内派发。丁道尔把要海运的圣经装在大桶里，上面覆盖着布料，和一些日用品；他有时则把圣经装在包裹里和面粉袋里。总之，丁道尔用形形式式的办法，务必冲破英国海关的封锁，好让神的话语——英文新约圣经——在黑暗所笼罩着的英伦三岛上，吐露光芒。

第五章 英伦三岛为之震撼

一五二六年二月，在沃木斯印制的英文新约圣经，终于在伦敦的市面上出现。

圣经如何运入伦敦本身，还涉及一个传奇的故事。一五二五年英国的旱灾，导致一五二六年的歉收。位高权重的红衣大主教窝尔西（Cardinal Thomas Wolsey），为了保存谷物，下令农民不得从一个郡搬运谷物到另一个郡。窝尔西的考虑欠周，他的命令引起伦敦市民的恐慌。因为伦敦没有农地，本身不会出产农作物；谷物的禁运，将直接影响市民的生计。任何人口密集的城市，最害怕的就是市民的不安和恐慌，稍一失控，就会引起一场不可收拾的暴乱。有鉴于此，伦敦当局迅速由北欧运入大量的谷物，来应付市民的粮食需求。丁道尔的英文新约圣经就这样因利乘便，偷偷地运到伦敦，再由伦敦分发到英国各地。

没有多久，天主教的伦敦主教唐士塔尔（Bishop Cuthbert Tunstall），缴获一本新约英文圣经，立刻向窝尔西红衣大主教告发。窝尔西大主教立刻通告英国各地，没收一切流传到英国的英文新约圣经。一旦缴获了，一律予以烧毁。

英国天主教下令烧毁圣经的消息传到丁道尔的耳中时，丁道尔说：“他们烧毁圣经，是在我意料之中。他们所能作的，是有朝一日连我也予以烧毁，假若我来日殉道是出乎神的美意，我也从心里顺服。不过，只要我存活一天，我将继续我的圣经翻译工作。”

丁道尔所感到震惊和大惑不解的，不是个人生命的安危；而是一个自称牧养神的教会的宗教领袖，竟然明目张胆地下令消灭神的话语。

另一项令丁道尔感到痛心的，是伦敦主教唐士塔尔作为一位希腊文专家，又是希腊文新约圣经译者伊拉斯莫斯的朋友，竟然也加入了迫害丁道尔的不义的帮派。

尽管天主教用尽办法杜绝英文新约圣经在英国销行，运入英国的圣经却与日俱增，很快地攀高到六千本。内中有三千本是由恩何文（Christopher von Eridhoven）在比利时的安特卫普（Antwerp）印刷。

窝尔西大主教意识到英文新约圣经的传播非常迅速，觉得事态严重，到了失控的地步。窝尔西于是于一五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勒令英国驻比利时大使哈格特爵士（Sir John Hackett）查封所有印刷英文新约圣经的工厂和出售英文圣经的书店。哈格特努力执行窝尔西的指令。到一五二七年一月截止，他已经没收了比利时境内相当可观数目的英文新约圣经，他并在比利时的安特卫普，把他所没收的圣经就地焚毁。然而，丁道尔在欧洲各地的销售网，具有非常高的效率，尽管英国大使哈格特在欧洲各地来回奔驰，英文新约圣经仍是源源不绝地被运入英国。

又英王亨利八世从天主教红衣大主教窝尔西的口中，获悉英文新约圣经的销售数目，不断地急遽上升；英王就在一五二七年二月，下令严惩任何人贩卖和阅读所谓的“谬误百出”的英文新约圣经。

一五二七年五月，英国天主教的主教们，在激怒下，头脑紊乱，异想天开地企图买下所有出版的英文新约圣经，来杜绝英文圣经流入英国。这时有一位绸布商人派金顿（Augustine Parkington）正在安特卫普。派金顿一向赞同丁道尔所从事的翻译工作。另一方面，派金顿和天主教的高层人士，仍有礼貌上的往来。

伦敦主教唐士塔尔，不知道派金顿和丁道尔的亲密关系，竟私下对派金顿说，自己想用巨款买断英文新约圣经；原来唐士塔尔已经说服新任的红衣大主教窝汉（William Warham），并获其同意，策动英国各地的主教们捐献款项，来买断圣经。派金顿在这事上见有利可图，就应承伦敦主教的要求。结果是，天主教有不断的资金供应，来继续焚烧圣经；然则派金顿得到了利润，而丁道尔也收到了金钱，来支持他的事工。

丁道尔利用天主教供应的这笔巨款，重新修订英文新约圣经，把之再版，数量超逾前一版三倍，并且将之及时运入英国。伦敦主教知道后，把派金顿找来，查究这件事。派金顿说，只要丁道尔有版权许可证，你买完一批英译新约圣经，他可以再印一批，我只可以答应你，买下已印出的圣经；却无法制止丁道尔，不再印刷新版的圣经。主教听了，为之气结，却拿不出办法来。

过了一段日子，英国天主教的法官多马•摩尔（Thomas More）逮捕到一位丁道尔的同情者乔治•康士坦丁（George Constantine），说他散布异端邪说。法官多马•摩尔诘问他说：“乔治•康士坦丁，你要老老实实地告诉我一件事，那么我判决你的案件时，会从宽处理。即在欧洲大陆，丁道尔、威廉•罗莱和一大批你这类的异端者，非常活跃。我深知一件事，即他们除非有强劲的外援，根本无可能支撑下去。你作为他们其中的一份子，必定知道他们从谁得着财政援助。我问你，你要从实告诉我，是谁在帮助他们？”乔治•康士坦丁回答说：“法官大人，我只好说出真相，是伦敦主教唐士塔尔在帮助我们。他提供我们大量金钱，高价购买英文圣经供他烧毁。主教是我们唯一的资助者，过去是这样，如今也是这样。”法官多马•摩尔听了之后，懊恼地说：“我相信你所说的，在主教作这件事之前，我早已规劝他，可惜他不肯纳谏。”

从一五二七年至一五三零年，英国的特务在欧洲大陆四处搜捕丁道尔，丁道尔不得不四处流窜。他居无定所，以策安全。只是，他无论落榻何处，他不让自己空闲；他从未停歇自己的翻译工作和其他属灵的文字工作。

丁道尔屡经转移阵地，卒之决定投奔汉堡（Hamburg）。在行程中，不如意的是，他搭的船在荷兰海岸撞毁，他失去许多珍贵的稿件。此外，丁道尔又失去了不少金钱，并耽误了不少宝贵的时间。他被迫改乘另一艘船前往汉堡。在汉堡，丁道尔重逢了他在英国剑桥大学的校友高柏飞（Miles Coverdale）。高柏飞比丁道尔小几岁，是一位坚定不移的改革派。高柏飞以具体行动支持着丁道尔。他安排丁道尔住在一位敬畏神的寡妇伊默生太太（Margaret von Emmerson）家里。丁道尔是在伊默生太太家里译完摩西五经的。

一五二九年，一种出汗不止的疾病（sweating sickness）入侵汉堡一带。这种神秘的、令人恐怖的疾病横扫欧洲大陆，从十五世纪末叶，直至十六世纪末叶，长达一百年之久；而受灾最重的国家就是英国。当时在英国，若有一个地方，有一半人口幸免，已足称是上天眷顾。许多人在毫无预兆下患病，并在数分钟后发高烧。往往会有病人突然仆倒街头，引起人人自危，陷于一片恐慌。出汗病袭击丁道尔寄居的汉堡时，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就有一千多人倒毙，整个汉堡人心惶惶。在危难中，丁道尔信靠神，毫不惊惶失措，仍然继续作他的文字工作。

丁道尔在翻译了英文新约圣经之后，第二步是着手翻译摩西五经；他在五经的每一卷之前，加上了有益处的和有见识的序言，是所有良好的基督徒百读不厌的。摩西五经被译成的英文，平实、朴素、流畅，深受读者喜爱。一五三零年，摩西五经运抵英国之后，为过往幽禁在黑暗中的众多英国信徒，打开了眼睛，使他们看到了新的亮光。

丁道尔在汉堡完成了摩西五经的翻译工作之后，丁道尔觉得是时候迁回比利时的安特卫普（Antwerp）；虽然安特卫普遍布英国特务，但是思乡的丁道尔，却可以抽空在码头漫步，眺望他心爱的故国——英伦三岛。

一五三零年十一月底，英国前红衣大主教窝尔西（Thomas Wolsey）因恐惧英王亨利八世对他下毒手而在恐惧中暴毙那一天，一位伪装商人的英国特务保汉（Stephen Vaughan）抵达比利时的安特卫普。这时出任英国首相的多马•克伦威尔爵士（Sir Thomas Cromwell），或多或少同情改革派。保汉则是多马•克伦威尔的部属；保汉本人也同情改革派。应该知道，此时英国天主教的势力正被一步步削弱；英国天主教的大法官多马•摩尔（Thomas More）也正为保存自己的权力和地位，作苦苦的争扎。

话说英国特务保汉此际到达安特卫普，实在负有一项特殊的任务，即是他此番到欧洲大陆，为要寻访丁道尔；并要保汉说服丁道尔回到英国，争取丁道尔为英王亨利八世效忠。

保汉从安特卫普发出三封信，分别寄往法兰克福（Frankfurt）、汉堡（Hamburg）、马尔堡（Marburg），可是全无回音。一五三一年一月二十六日，保汉向亨利八世汇报，说打听不到丁道尔的下落。不久，突然有一个信差来拜访保汉，说他能够引领保汉去会见一个陌生人。当保汉见到这个陌生人时，劈头就问，你认识我吗？我不记得曾否见过你。陌生汉回答说，我就是丁道尔。一五三一年四月十八日，保汉再次向英王亨利呈报，陈述该次与丁道尔会晤的神奇过程。保汉说他曾劝喻丁道尔回到故土英国，但为丁道尔所婉拒。丁道尔说，英王口头上会答应宽恕他，但英王随时也会反口；丁道尔又说，天主教的神职人员分分钟会向英王进言，说王上对异端者——包括丁道尔——的任何承诺，是不值得遵守的，是可以反口的。

丁道尔此后又与保汉会面多一两次。在最后一次的会晤中，他提出要求，说英王亨利八世若将英文圣经合法化，他会毫不犹豫地回到英国，为国家服务。

丁道尔没有接受英王的招安，没有落进这个陷阱，是一项智慧的决定。实际上从一五三零年至一五三一年，英王亨利八世对改革派的迫害，从未降温，实际上是逐步升级。新任的伦敦主教史托克斯莱（John Stokesley）在搜捕改革派时，比起前任主教唐士塔尔（Cuthbert Tunstall），更加心狠手辣。

一五三一年八月，在史托克斯莱的指令下，丁道尔在剑桥大学所敬爱和尊崇的福音派领袖毕尔尼（Thomas Bilney），被天主教指控为异端者，在英国东部市镇诺里季（Norwich），被人用火将他活活烧死。诺里季火刑场，一直是火焚罗拉德派（Lollards）——英文圣经另一译者威克里夫的追随者——的地点。

一五三一年十二月，另一个丁道尔在剑桥大学的校友贝菲尔德（Richard Bayfield），也因为主张宗教改革，被天主教定罪为异端者，而同遭火刑。天主教的宗教法官多马•摩尔声称，贝菲尔德这个人，是受到丁道尔在欧洲彼岸印刷的书籍的毒害。贝菲尔德的死，对于丁道尔来说，是一项沉重的精神打击。

英国天主教对改革派的一系列迫害并没有令丁道尔产生出乎意料的惊奇，却使丁道尔为受害者深感悲痛。丁道尔竭尽所能地鼓励和安慰在患难中的弟兄们。丁道尔写信给被关禁在伦敦塔的亲密同工约翰•菲力斯（John Frith），勉励约翰•菲力斯要对神尽忠，要知道他并非孤独一人，在患难中神一直与他同在。

约翰•菲力斯是丁道尔最得力的同工之一，也是英国最有学识的学者之一。他曾先后在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深造，年龄则比丁道尔小三、四岁。一五三二年七月四日，约翰•菲力斯终于被英国天主教活生生地烧死。

英王亨利八世至此知道，他纵容英国境内这些惨无人道的宗教迫害，一旦消息走漏，传到丁道尔耳中，届时丁道尔绝不可能轻易地被说服，更不可能被诱骗回英国。英王亨利八世于是露出狰狞的真面目，颁令拘捕和引渡丁道尔。英王亨利八世透过驻比利时的英国大使，请求神圣罗马帝国（Holy Roman Empire）的皇帝查理士五世（Charles Ⅴ），协助调查丁道尔的下落。亨利八世吁请查理士五世一有发现，就将丁道尔移交英国法办。查理士五世对于亨利八世并不买账，用礼貌的口吻婉拒了亨利八世的请求，说目前毫无证据显示，丁道尔干犯了英国的和神圣罗马帝国的任何法律，恕难从命。

亨利八世受到了一系列的挫折之后，作了另一次尝试，勒令多马•伊利奥特爵士（Sir Thomas Elyot）到欧洲绑架丁道尔；英王认为若是绑架成功，英国可以省却一切烦琐的司法程序。多马•伊利奥特知道，他所接受的，是一项无比艰巨的任务；因为在他之前，好多次的绑架策划都一一败露。多马•伊利奥特虽然花了大笔的金钱，用来收买线人——包括印刷厂的印务工人。他所收买的人，始终无法贴近丁道尔。最后，他只能从欧洲折返英国，向亨利八世辞去这份苦差事。

丁道尔一直小心翼翼，提防英国特务突如其来的绑架；在心底里，他知道自己的时日不多，就抓紧时间修订英文新约圣经；并着手将旧约圣经尽快地翻译成英文。在他孳孳不倦地努力下，约拿书、约书亚记、士师记、路得记、撒母耳记上、撒耳记下、列王纪上、列王纪下、历代志上、历代志下，一一被译成英文。由于丁道尔在欧洲居无定所，一直在躲避英国奸细的搜捕；他只好隐蔽地、默默地耕耘。

丁道尔忠心地翻译圣经，为的是让神的话语至终能普及到英国各地。他一生的努力并非徒然；如今英文圣经非但通行英国本土，也通行英国境外的许多地方。

第六章 笔锋尖锐的杰出作家

从十六世纪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欧洲各地天主教的神学家，与改革派的宗教领袖们之间，展开了一场针锋相对的笔战。毫无疑问的，在众多为真理而战的改革派作家中，丁道尔确是一位令人敬佩的、出类拔萃的代表人物。

单说英国，代表天主教出而应战的，是法官多马•摩尔（Thomas More）。

多马•摩尔初期由于有英王亨利八世和天主教为之撑腰，可以在公开的刊物随心所欲地发表文章，并已不限次数。多马•摩尔所发表的犀利文章，有若战场上以重炮轰击敌方一样；反观流亡欧洲大陆的丁道尔，只能以不正规的方式应付这场笔战，宛如丁道尔在采用游击战术一样。

多马•摩尔前后共写了九本书，所采用的是谩骂的、毁谤的口吻；他强词夺理地一味维护教宗和罗马教的权威。但是，丁道尔的文章，却拨开了英国宗教界的阴翳和黑暗，带来了亮光和启发，为英国改革派的兴起，铺平了道路。

考虑到丁道尔不断地更换行止，以免被英国奸细发现踪迹；考虑到丁道尔不断地更换印刷工厂；而竟能出版一系列的英文小册子，以不同的渠道运入英国，来驳斥英国天主教，来点燃英国改教运动的火炬，充分说明当时有许多爱主的弟兄姐妹，在暗中帮助丁道尔。

在一五二八年至一五三一年之间，丁道尔发表了四篇文章，以独排众议的笔触，指出了罗马教的贪婪和腐败；他并指出罗马教的制度和专制，是整个结构性腐败的根源。

第一篇文章是《邪恶的玛门的比喻》（The Parable of the Wicked Mammon），发表于一五二八年五月。文章着重于把马丁路德的一篇讲章从德文翻译成英文。在马丁路德这篇讲章的基础上，丁道尔再予以演绎、发挥、增订。丁道尔的文章所引述的经文，是路加福音十六章一至九节，谈到“不义的管家”。丁道尔在所有笔战中，强调人称义固然是单单因着信，但是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他强调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丁道尔又说，信徒能够渴慕神、喜爱神，是圣灵在人心中运行的果效，为要成全神在基督里所给祂儿女的应许。丁道尔指出，教皇和罗马教廷完全违背了神的教导。当今的罗马教，实为法利赛人和敌基督。

第二篇文章为《基督人的顺服》（The Obedience of Christian Man），发表于一五二八年十月。这是丁道尔最长的和最典型的笔战文章。在这篇文章里，丁道尔重点指出将圣经译成英文的迫切性和必要性，因为圣经实是纯正的信仰和社会秩序的基石。他反驳一些谬论，即有人颠倒黑白地指控改革派，诬说改革派藉着攻击教皇，真正的目的是要违抗政府。丁道尔在文章中，揭穿天主教的真面目，说天主教的运作是国际性的，说天主教的真正图谋，是颠覆现有的各国政府，以夺取财富和政治权力。

丁道尔对天主教的责备，重现于他的第三篇文章《主教们的诡计》（The Practice of Prelates）。该篇文章发表于一五三零年。在此，丁道尔所用的口吻更加严厉和率直。他从天主教的历史和英国历代的事例，搜查到天主教卷入许多政治阴谋的证据。从这篇文章，丁道尔指出，许多人把天主教的各项活动简单化，以致麻痹大意，不知警惕。丁道尔认为，天主教对亨利八世与皇后卡赛琳（Catherine）离婚一事，反应迟缓，迟迟不予表态，其实是罗马教廷的一项阴谋诡计，其真正存心，是要打击英国王室的尊严，让英王当众出丑。丁道尔在《主教们的诡计》一文中的结束语是：“我对英国的国民说，你们要悔改，因为产生邪恶的君王，是国民犯罪得罪神引致的，这是圣经中神所指证的。”

英国天主教的发言人多马•摩尔，曾在一五二九年发表《解答有关异端问题》（Dialogue Concerning Heresies），来驳斥丁道尔一系列的文章，因为《主教们的诡计》是以相当多的篇幅不指名地对多马•摩尔进行批判。

至于丁道尔的第四篇文章《对多马•摩尔爵士的答辩》（Answer to Sir Thomas More's Dialogue），则是毫不忌讳地指名道姓了。那一边是绝不妥协的、死不悔改的天主教死硬派；这一边则是丁道尔，一个忠心耿耿的福音派。丁道尔所争论的，主要是环绕着教会的纯正问题和圣经的普及化问题。丁道尔坚持福音的传播，早于教会的建立。他指出，因着福音传开了，有人重生得救，这些蒙恩的信徒，才合一而成教会。他重申，这些教会中的信徒是藉着圣经的话语，来检验和印证他们的信仰是否纯正，并确认他们是因信神的话语，而得着称义。

多马•摩尔对丁道尔的答辩文章反应迅速。他毫不示弱，笔战继续升级，一五三二年，多马•摩尔发表长文《辩驳》（Confutation）。文章篇幅浩繁，分成三大册；翌年又添加五大册付印。在《辩驳》中，多马•摩尔捍卫天主教的立场，反对丁道尔这种突出圣经地位的说法。多马•摩尔认为，天主教的权威，以及天主教的教训，像圣经——神的话语——一样，享有同样的地位，永垂不朽。他又诬说，天主教——所谓的基督教的唯一合法教会——是另类的、不明文的神的话语；而圣经则是明文的神的话语。他甚至妄言妄语，说，不明文的神的话语——天主教——所赋有的权威，是不可质疑的和不可挑战的。他并说，天主教具有与圣经——神的话——同等的地位和权柄。

多马•摩尔对于天主教的教义，与圣经的教训发生冲突时，如何取舍，未能提供一个完满的答案，也未能提供一个解决的办法。多马•摩尔对于丁道尔所指责的，说天主教财迷心窍，竟劝人用三个半便士，购买赎罪券，胡说人的灵魂可因着赎罪券得着赦免，及免去地狱之火的刑罚。多马•摩尔在此文章中，对天主教这种荒唐作法，却回避不答。多马•摩尔幼稚到一个程度，强调一个好的基督徒，要膜拜那些所谓代表基督的使徒们，和一些圣人的神像。这作法完全违背了出埃及记二十章四节至五节神的吩咐：“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作什么形像，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事奉牠，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

多马•摩尔说，他仇视所称的福音派的弟兄们（evangelical brethren）。他公开否定所有福音派的教导（evangelical doctrine）。多马•摩尔说，他后悔的是，他已往过于仁慈，把太少人处死，判太少人火刑，说他在过往七年，实在应该把更多的福音派予以活活烧死。

丁道尔所写的文章，除了揭穿了天主教的腐败和黑暗；在积极方面，他给予教会一个正面的定义。他用明确的文字，这样写道：

“教会是基督所选召的，集合了所有因信基督而悔改的蒙恩罪人。这些被选召了的人，相信神因着爱子基督的缘故，眷爱他们，怜悯他们，因着基督的救赎赦免他们。”

概括一句，丁道尔是一个杰出的文字工作者。他非但翻译圣经；还根据圣经的教导，传播了福音的真理，捍卫了基督教的纯正信仰；并把那冒充教会（基督的新妇）的淫妇（罗马教）的庐山真面目予以揭穿。

第七章 具有清教徒的特色

编写《属灵伟人小传》的目的，是指出在历史上，神不断地兴起人；即使在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神仍然没有偏离人，神仍然拣选祂合用的器皿，让祂的见证人在那个时代发光，为祂作美好的见证。

在《钟马田小传》中，编者述及约翰•诺克斯被称为清教徒的创始人。但是读者若翻阅《司布真小传》，会读到司布真曾被称为清教徒在十九世纪的继承人；而在《钟马田小传》中，除了读到爱德华滋具有清教徒的特色和优点，还述及钟马田堪称二十世纪清教徒的典型代表。

编者论及清教徒时，只将之作广义上的解释，并不局限于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在英格兰或苏格兰所涌现的一些清心的信徒。编者所注重的是：如何追随清教徒的纯正信仰；如何从他们身上有所学习，来适应今天我们在这个时代所面对的复杂问题。

钟马田在一九七一年论及《清教徒和其起源》（Puritanism and its Origins）时这样说：

“清教主义始于何时？同意贺尔（Basil Hall）的人会指出，清教徒这个名词，是到一五六七年才出现的，那么，清教主义自然是从一五六七年开始了。这个事实的阐明，当然是对的，但是它却把清教主义的精神，完全撇开了不提。我同意纳本（Knappen）在《都铎王朝的情教主义》（Tudor Puritanism）一书中所说的，清教主义的精神，首见于丁道尔（William Tyndale）的表现，当时是一五二四年。原因是，清教主义事实上是一种思想；这一点我要说清楚。清教主义是一种态度、一种精神；清教主义的两个最大的特色，已见于丁道尔的表现。丁道尔热切希望一般人都能读圣经，可是当时困难重重，丁道尔所采取去克服这些困难的方法，显明了他是个清教徒。丁道尔没有征得天主教主教们的同意，就把圣经翻译出版；这就是清教徒所发的第一炮。不经主教们的同意而去作，这真是不可思议，可是丁道尔就是这样作了。他所作的另外一件事，也表明了清教徒的特色——他竟然未获皇上的批准，径自离开英国。这个不寻常的举动，在当权者的眼中，是该受严厉申斥的。但丁道尔急于要把圣经翻译出来，并急于将圣经复印出版，所以在皇上还没有批准的时候，他就离开了英国，前往德国，得到马丁路德和其他弟兄们的协助，完成了翻译英文圣经这件大事。这两件事所表明的态度，都是清教徒对当权者一贯的作风，表明清教徒着重真理，过于宗教传统与政权的势力，并坚持照着自己所认定正确的方式，去自由事奉神。从丁道尔开始，这种清教徒的精神、态度，和心态，就不断地显明出来。至于英王亨利八世，就如众所周知，事实上只想和他的妻子离婚，以便再娶，所以亨利八世就急于摆脱天主教教皇和他的权力，叫亨利八世自己能成为英国教会的元首。”

概括一句，丁道尔具有清教徒的性格、特色和精神，丁道尔也就成为后世清教徒的榜样。但是从历史的观点看，约翰•诺克斯仍被尊称为清教徒的创始人。

第八章 坚定不移的重浸派

近五百年来，撰写教会历史的人，不是疏忽了，便是大大误解了基督教改教运动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运动——重浸主义（Anabaptism）。要求重新评价重浸主义的，包括浸信会的历史作家培克尔（Robert A. Baker）。他在《基督教史略》（A Summary of Christian History）一书中已有述及。该书已由萧维元译成中文，由浸信会出版社出版。

几百年来，一提及重浸派（Anabaptist），就是一个贬词，含有谩骂和责备的含意，向来人们把重浸派与异端派视为同义词。认真地说，走上极端道路的，只是挂着重浸派招牌的一小撮人，大部分的重浸派，信仰纯正；他们虽然在历史上受到残酷的迫害，却对历史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使神的工作向深度和广度发展。

第一个重浸派是胡伯迈尔(Balthasar Hubmaier),生于一四八零年，是当年奥地利窝赛得（Waldshut）一个福音派的牧师。他后来与瑞士苏黎世（Zurich）的更正教领袖慈运理（Ulrich Zwingli）同工。后来胡伯迈尔读到圣经的话语，相信人要先有信心，才可以受浸，他就与慈运理商讨是否应该放弃婴孩受洗礼。慈运理认为这即然是圣经的教导，就接受胡伯迈尔的建议。但在一五二五年正月十七日的一次辩论中，慈运理变卦，慈运理更得着地方上当权派的支持，下令所有的婴孩要受水礼。只是，当时重侵派的另一领袖格列伯（Conrad Grebel），应一位老弟兄布鲁若克（George Blaurock）的请求，为布鲁若克重浸（布鲁若克受过婴儿洗礼）。一五二六年三月，双方的歧见扩大，正式分裂。当局下令假如重浸派坚持他们重浸的异端，他们就要受溺死的处分。重浸派在头两年，几乎丧失了所有的领袖，重浸主义也就转入地下活动。

两年后，即一五二七年，当重浸派似乎在瑞士销声匿迹、后继无人的时候，从苏黎世逃亡到德国南部史塔斯堡（Strassburg）的撒特拉（Michael Sattler）弟兄，宣布史塔斯堡被选定为重浸派的新耶路撒冷。

撒特拉是德国南部黑森林（Black Forest）天主教本笃会（The Benedictines）的圣彼得修道院（The Monastery of St.Peter）的院长。他觉得重浸派恢复使徒时代教会的作法，更能活出基督徒的见证来。

一五二七年二月二十四日，撒特拉在德国南部一个小镇史列咸（Schleitheim）召集了一次聚会，公布了重浸派的七项基本信仰：（一）教会只接纳信主的人受浸；（二）在教会里要遵行主的吩咐，特别是马太福音十八章的教训；（三）守圣餐是为了记念主的死；（四）信徒要与世界有分别；（五）要按保罗的标准设立牧者牧养教会；（六）基督徒不得动刀剑，不得诉诸法律手段；（七）基督徒不得发誓。

这次特别聚会和所公布的基本信仰被某些历史学家认为是重浸派在历史上真正的起点。

重浸派确信，只有悔改信主的人才可以受浸；认为圣经是信仰的基础和根据；重浸派不赞成基督徒服兵役，以免“动用刀剑”；不赞成基督徒起誓；不认同基督徒在法庭诉讼。

在信仰上，重浸派认为圣经是信仰的基础。他们仍坚信基督教的主要教义，如圣父、基督的神性、教会为信徒所组成、圣经是神的话语、基督将会第二次再来。

不论是路德派、慈运理派、加尔文派，和天主教，都联手对付重浸派，对重浸派施以极其残酷的摧残，包括监禁、溺死，和火刑等。

撒特拉主持史列咸聚会之后三个月，被视为异端者，将他活活烧死；他死后几天，妻子玛嘉烈 （Margaretha Sattler）也被人活活用水淹毙。

丁道尔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重浸派。

在重浸派之中，有一些人在信仰上出现了偏差，在行为上出轨，玷污了重浸派的声誉；譬如李顿的约翰(John of Leiden)提倡多妻制度，大大失去见证；又如德国蒙斯特(Munster)的贺夫曼（Melchior Hofmann）预言基督将于一五三三年再来，使许多人受了迷惑，结果预言当然失准。

丁道尔秉承了重浸派的优良传统，不容许人为的制度和人工炮制的宗教仪式，使他的心灵与爱他的主之间发生阻隔。他遵循圣经中神的话语，并按着圣经所吩咐的，相信所有信主的人，要常在基督里；基督也常在信祂的人里面。他坚信，信徒能分享祂的苦难，有份于祂在十字架上死的经历，有份于祂的得胜。信祂的人，在祂里面，胜过肉体、鬼魔、世界。

美国费城（Philadelphia）的殿堂大学（Temple University）的著名学者李特尔(Franklin Litte ll)曾用这样的话赞扬重浸派——内中也就包括了丁道尔：

“当重浸派反对发出毒咒，反对动用刀剑，反对诉诸法律，反对操纵教会；他们事实上所诉求的，是个人与神交通的自由，是个人的心灵与神之间没有间隔，是人类起码的尊严和权利。他们所向往的，是基督教的真谛，而非属世的声名利禄。故此，他们灵命所释放的能力是无以伦比的。”

概括一句，以丁道尔为代表的重浸派，所追求的是神的同在，所寻求的是神的话语的实现——包括千禧国度的到来。他们的贡献，特别是把信徒带到圣经中的教导和吩咐面前，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第九章 丁道尔终于被人出卖

到了一五三四年，不少英国有权势的人都恨不得把丁道尔追擒到手。这些大权在握的人，包括英国国王亨利八世、法官多马•摩尔，和伦敦主教史托克斯莱（John Stokesley）。他们所下达的形形色色的追捕令送达欧洲各地。他们所差遣的密探千方百计地搜集丁道尔的资料，刺探他的住处和踪迹，及打听他所交往的是何等人士，究竟是什么人在背后支持他。他们所搜集的情报非常详尽，细微至连丁道尔的身体特征和服装，也不漏过。

一五三四年春天，丁道尔正住在比利时安特卫普（Antwerp）一位英国商人多马•波音兹（Thomas Poyntz）的家里。这位多马•波音滋是丁道尔在小索伯里庄园（Little Sodbury Manor）任家庭教师时女主人窝尔士夫人（Anne Poyntz）的亲戚。在多马•波音兹悉心照料下，丁道尔有安定的生活，不必四处奔波逃亡。他也就能更专心致意于翻译圣经的工作。但这也留下了一个危机——随时被人发现他的踪迹。

一五三五年夏天，安特卫普这个市镇，出现了一个不速之客腓力普斯（Henry Phillips）。腓力普斯的父亲理察•腓力普斯（Richard Phillips）住在多塞特（Dorset），曾三度出任英国国会议员。腓力普斯在家中排行第三，曾于一五三三年进入英国牛津大学攻读民法（Civil law）。腓力普斯具有一定的才干，又受过高等教育，前途本来无可限量。然而他却不自爱；当他父亲托他把一笔款项捎到伦敦交给某人时，他竟把该笔巨款赌得清光，有负父亲的托付。从此他失去父亲的信任。之后，他离家出走，流落他乡。三年之后，在一五三六至三七年的冬夏之间，他从欧洲大陆写了一封悔悟的信给他父亲，说他经济困难，陷于绝境，若双亲不肯原谅他和不肯接济他，他唯有自尽一途可行。

他的父母闻讯，紧急汇一笔款到欧洲接济腓力普斯；但是挥霍成性的腓力普斯回到英国京城伦敦之后，已花尽了父母汇来的盘缠，不敢回到家乡多塞特，去与父母团聚。当腓力普斯一文不名、走投无路的时候，英国谍报部门物色到他，把他吸收为英国的奸细，认为素来不干净的他，是擒拿丁道尔最合适的人选。

腓力普斯出任英国密探之后，衣着光鲜，有仆役随身服侍。由于他出手阔绰豪爽，他很快地打入了安特卫普英国商人的社交圈子。此时丁道尔住在该地著名英国商人多马•波音兹家中，腓力普斯很快地就在商人的聚餐场合上，认识了他的猎物丁道尔。丁道尔为人真挚热诚，对人提防不足，没有多久，他就邀请腓力普斯到多马•波音兹家中用膳，他甚至曾请腓力普斯留下来住宿过夜。

由于腓力普斯不久前刚从牛津大学毕业，丁道尔作为老校友，喜欢听到有关母校的一些轶闻。在信仰方面，腓力普斯又冒充一个更正教徒，口口声声说自己是马丁路德的追随者。丁道尔缺少警惕心，对腓力普斯也就毫不防备，深信不疑。但是多马•波音兹就起了疑心。令多马•波音兹怀疑的一点，是腓力普斯查询许多贵重物品的价格，但从未认真地、确实地购买。此外腓力普斯又打听安特卫普许多英国商人的生活细节；但当别人探询腓力普斯一些切身的问题时，他总是闪烁其词。最启人疑窦的，是腓力普斯的资金来源不明。尽管多马•波音兹不很信任腓力普斯；丁道尔对腓力普斯却绝对信任。波音兹一家人无法可施，只好把这些疑问搁在一旁。事实上，多马•波音兹有许多生意要打理，无暇全时间照顾丁道尔的人身安全。

一五三五年五月中旬，多马•波音兹要到邻近的地方巴若斯（Barrois）接洽生意，估计会离开安特卫普一个多月。

多马•波音兹一离开安特卫普，三、四天后，腓力普斯就通报离安特卫普二十四英里之遥的布鲁塞尔（Brussels）法庭，欲彼等派人来逮捕丁道尔。

腓力普斯首先来到波音兹家里，问波音兹太太，丁道尔是否在家。当他得知丁道尔在家时，就把他从布鲁塞尔带来的执法人员安置在街上和门外。等到中午时分，他才登门找丁道尔，向了道尔借款四十先令，说他今早在途中丢失了钱包。丁道尔于是将四十先令借给腓力普斯。这对丁道尔来说，是很自然的事，他只要有钱，都肯帮助有需要的人。在这奸诈阴险的世界上，丁道尔是单纯的和无经验的。

腓力普斯接款之后，就邀请丁道尔共进晚餐；丁道尔则说，不，今晚是我宴请你，我能与你共享晚宴，荣幸之至。晚饭时间到了，丁道尔与腓力普斯一同离开波音兹住宅；住宅前面是一条狭长的通道，不容两人并肩而行。丁道尔让腓力普斯先行；腓力普斯表现得很谦让，坚持要丁道尔先行。矮小的丁道尔也就走在前头，高大俊美的腓力普斯则殿后。两个守候的法庭人员一看到普力普斯用指头指向丁道尔的头，就下手逮捕了丁道尔。

腓力普斯被英国天主教收买，有英国的政治背景；但要在安特卫普下手逮捕丁道尔，他又寻求当时辖管比利时、荷兰一带的神圣罗马帝国（Holy Roman Empire）的皇帝查理五世（Charles Ⅴ）的帮助。查理五世的法庭，以散布异端思想的罪名，把丁道尔囚禁在离安特卫普十八英里之遥的菲尔福特城堡（Vilvorde Castle）。菲尔福特城堡建于一三七四年，是仿效法国的巴士底（Bastille）监狱而建，防卫森严。

丁道尔被捕之后，在安特卫普的英国商人十分愤怒，认为这是对英国侨民的人身侵犯。商人们认为，丁道尔所从事的是圣经的翻译工作，并非滔天大罪；在未受警戒之前，又不给丁道尔机会解释，就贸贸然把未入罪的丁道尔予以囚禁，这种行径不啻是绑架。这些英国商人不停地写信给布鲁塞尔的法庭；而在英国本土，也有不少人直接写信布鲁塞尔的英国商会，请求他们尽速营救丁道尔。

营救丁道尔最力的是接待丁道尔到他家里住的多马•波音兹。很多安特卫普的英国商人，提醒多马•波音兹要去拜托当时在政治上很有影响力的巴若斯勋爵（Lord of Barrois），恳求勋爵搭救丁道尔。多马•波音兹在阿兴（Achon）找到巴若斯勋爵；巴若斯勋爵读了申诉的信件，面有难色。他说，不久前，他有不少比利时同胞在英国的斯密士菲尔德（Smithfield），因是重浸派，被活活烧死，当时他有心营救，但束手无策。他接着说，丁道尔既是一个重浸派，要营救他，难度很大；不过，不论丁道尔犯的是什么罪行，若是英国有头有面的人物出头，要求释放丁道尔，照理比利时这边是没有人会拒绝的。只是，我正动身要往马斯瑞克特（Maestricht）去，我到那里会将几封我写的求情信交给你。多马•波音兹于是从阿兴，追随巴若斯勋爵十五英里路程，在马斯瑞克特取得巴若斯勋爵写给英王的宠臣多马•克伦威尔爵士（Sir Thomas Cromwell）的信件。

多马•克伦威尔作出迅速的反应，派出特使多马•特奥波得（Thomas Theobald）到布鲁塞尔和安特卫普，实地调查丁道尔被拘捕的始末。一五三五年七月，多马•特奥波得写了一篇简短的报告，向多马•克伦威尔汇报了他在现场所调查到的情况和所搜集到的一些背景资料。

一个月过去，多马•波音兹听不到英国那边的回音，就亲自动身到英国去。到英国后，多马•波音兹于一五三五年八月二十五日，写信给他哥哥约翰•波音兹（John Poyntz），拜托他运用一切关系，救丁道尔脱离牢狱之灾。约翰•波音兹是英国埃塞士（Essex）郡的北奥肯顿（North Ockendon）的庄园主。约翰•波音兹和英王亨利八世宫廷中的人素有往来；多马•波音兹寄望他哥哥透过宫廷关系，向英王施加压力。多马•波音兹为了营救丁道尔，留在英国，四处奔波，甚至自己的生意受亏损，他也毫不顾惜。

一五三五年八月底，多马•波音兹的一连串努力，终于有了眉目。多马•克伦威尔爵士晋见亨利八世时，正式谈到丁道尔在欧洲被捕的事情。九月初，英国政府写了两封信给布鲁塞尔的政府当局，要求彼等释放丁道尔，其中一封信交给多马•波音兹亲身由英国带到布鲁塞尔。九月十日至二十二日之间，两封信由不同的途径送达布鲁塞尔的法庭。十月间，多马•波音兹守候在布鲁塞尔静候佳音。他有充分理由相信，丁道尔将不日获得释放。

在这一点上，多马•波音兹再次低估了腓力普斯邪恶的势力。当腓力普斯听到多马•波音兹要领回丁道尔；腓力普斯心想，这样一来，我出卖丁道尔的阴谋计划岂非完全被粉碎？腓力普斯为了达到自己可耻的目的，就反咬多马•波音兹一口，说多马•波音兹是马丁路德的同路人，说这类号称改革派的邪教徒没有资格代表丁道尔。腓力普斯并正式控告多马•波音兹，说多马•波音兹身为安特卫普的居民，却充当丁道尔的同党，具有丁道尔同样的异端思想；又说多马•波音兹一切的努力和游说，都是个人行为，与别人毫无关系。结果，多马•波音兹被牵连，失去自由，被交给两名士兵看管。一五三六年二月底，多马•波音兹乘着看守松懈的时候，潜逃到英国。他失去在安特卫普的生意，中断了在欧洲的业务关系。他的妻子安娜（Anna Van Calva），是安特卫普本地人，不愿意到英国和丈夫会合，但她倒是取得了几个孩子的抚养权。可以说，多马•波音兹为了营救丁道尔，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他终于在一五五一年歇息了自己的劳苦，回到天家。

审理丁道尔的检察长杜弗埃（Pierre Dufief），臭名远扬，以绝情和残忍见称。任何人胆敢挑战天主教的权威，杜弗埃必以毒辣的手段镇压。他热衷于搜捕和严惩一切他心目中的异教徒。杜弗埃向来不择手段地左右法官的判决，务求把异端者置之于死地。

虽然丁道尔始终难逃一死，但是天主教当局偏偏要玩假民主的把戏，让外界以为彼等对丁道尔的审判是公平的和合法的。他们向丁道尔提供一名律师和一名辩护士，却被丁道尔所拒绝。他厌恶这种假惺惺的民主把戏，他情愿为自己辩护。

丁道尔被关在监狱中，长达一年又一百三十五天。他曾在一五三五年秋天，写一篇短文《惟独因着信心在神面前称义》（Faith alone Justifies before God）。他即使在最恶劣的环境下，他也没有忘记向狱卒传福音。因着他所释放的话语的能力，以及他所流露的真诚的生命，狱卒本人、狱卒的女儿，和狱卒的其他家属，都悔改归向了基督。他毫不畏惧地向控告他的人，以及向监狱里的囚犯传福音。他所作的美好的见证，和他所彰显的基督的品德，使许多人深受感动。在他们之间这样传说：“如果他不是一个好基督徒，那么再也找不到好基督徒了。”

经过了多番的审讯，一直查不到丁道尔有致死的罪行；但是，陷害他的人仍然于一五三六年十月，在奥格斯堡（Augsburg）的宗教会议上，把他定了死罪。受刑之日，丁道尔被解到刑场，被绑在木柱上，被刽子手活活绞死，再把他烧成灰烬。在他一息尚存的时候，他从木柱上做出充满激情的呼喊：“主啊！求祢打开英国国王的眼睛！”

第十章 跋诗

丁道尔费尽心血所翻译的英文圣经，虽然在他生前被他的仇敌抨击得一无是处，诬蔑其译本充满异端；但是正如他写给同工约翰•菲力斯（John Frith）的信中所说的：

“我祈求神，保存我的圣经译文，直到那日我朝见主耶稣荣脸的时候。我的良心可以为我作见证，我不敢稍微更改神话语中的任何一个音节。今时今日，活在地上，无论谁给我多少荣誉、愉乐，或财富，都不能使我更动神的话语。”

在丁道尔逝世的那一年，有两本英文译本的圣经在英国流传。一本是《高柏飞译本》（Coverdale Version），由丁道尔的同工高柏飞（Miles Coverdale），根据丁道尔的英译圣经修订而成；另一本是《马太圣经译本》（Matthew's Bible），由约翰•罗杰士（John Rogers）修订而成，其内文也同样一字不改地照录丁道尔翻译的英文新约圣经和旧约中的摩西五经部分。

英王亨利八世读过《高柏飞》译本，译本上虽然丁道尔的名字没有出现，但内文都是丁道尔费尽心血的译文。甚至亨利八世身边的主教们也不得不承认：“整本英文圣经的译文找不到错讹之处。”英王亨利八世于是喊道：“既然找不到内中有异端之处，让这本圣经在民间流传吧！”

一六零三年，英王雅各一世（JamesⅠ）在位时，亲自挑选五十四名学者，内中包括一些清教徒。这些学者分成六组，重新修订、审译整本圣经。六年之后，即一六一一年，方大功告成，是为《钦定本》（King James Version）。丁道尔的圣经译文，有百分之九十，被《钦定本》采纳。《钦定本》流传数百年，凡说英语的国家，都有人因着《钦定本》得到帮助。我们深信，神会记念丁道尔一生的劳苦，和他所付出的高昂的代价。我们深信，到了主来的日子，他必得着神的赏赐和冠冕。

参考书目
1. Lewis Lupton著的 Tyndale, Translator

2. Lewis Lupton著的Tyndale, Martyr

3. Brian Edwards著的God's Outlaw

4. Donald Dean Smeeton著的Lollard Themes in the Reformation Theology of William Tyndale.

5. J.F.Mozley著的William Tyndale

6. Bruce and Becky Durost Fish著的William Tyndale

7. John Foxe著的Book of Martyrs

8. C.H.Williams William Tyndale

9. Brian Edwards著的Nothing but the truth

10. George Milligan著的The New Testament And Transmission

11. Tony Lane著的A Man for All People:

12. Introducing William Tyndale

13. Donald Smeeton著的Where Did Tyndale Get His Theology

五、加尔文（1509-1564，John Calvin）
[image: image13.jpg]


在《马丁路德小传》里，述及马丁路德于一五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在威腾堡教堂门口,张贴了九十五条款，反对天主教出售赎罪券。马丁路德的勇敢表现，掀起了一场惊天动地的宗教改革。一五二九年，在斯拜尔(Speyer)举行的国会会议中,拥护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王子及隶属他们境内的教会，向罗马教皇所委出的代表提出抗议(Protest)，抗议罗马教皇对马丁路德主张的宗教改革颁布禁令，从此更正教的英文译名就被称为抗议宗(Protestant)，中文亦有翻成更正教的。

没有多久，更正教就分成两大阵营，一为马丁路德为首的路德宗（Lutheran）；一为加尔文（John Calvin）为首的改革宗（The Reformed）。因着加尔文开创了整个长老会，加尔文于是被视为更正教中实际上可以与马丁路德并肩而立的另一伟人。

加尔文的巨著《基督教要义》（Institutes of Christian Religion），是宗教改革运动以后，对基督教的基本真理和基督徒信仰最有系统和最有条理的一部宏伟著述。

在福音真理的演绎上和解释上，认同加尔文看法的人，被称为加尔文派，有别于另一位荷兰籍圣徒亚美尼亚（Jacob Arminius）信仰的追随者亚美尼亚派（Arminian）。在历代的属灵伟人中，有许多加尔文派的突出人物，包括怀特腓、司布真、爱德华滋、钟马田等；至于亚美尼亚派的代表人物，则有约翰•卫斯理、查理•卫斯理等。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在伦敦的威斯敏斯特教堂（Westminster Chapel），举行了每年一度的清教徒聚会（The Puritan Conference）。那一年正是加尔文逝世四百周年，清教徒聚会的中心题目也就是加尔文。

主持清教徒聚会的钟马田声称，在五个讲员讲了加尔文的专题之后，由于加尔文的属灵遗产是如斯丰富，他还有说不完的话来述说加尔文。

钟马田特别赞誉加尔文，说加尔文一生致力于促进改革宗和福音派的合一；又说加尔文最感悲痛的，就是在基督教内部所出现的宗派活动和倾轧现象。加尔文生前曾经说，若是需要他跨渡十个海洋，来促成改革宗福音派的合一，他也在所不惜。

钟马田在一九六四年的清教徒聚会上又说：“加尔文的教导，是叫人一接触到神，就全人谦卑下来。”

“全智、全爰、全能的至高的神，无条件地拣选了我们，我们这些不配的蒙恩罪人，原是微不足道的，原是渺小至极的。无论我们怎样事奉祂；我们应知道，我们一切能力的来源仍是神自己。”

第一章 在天主教环境下成长

一五零九年七月二十七日，改教运动的另一位伟大人物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诞生于法国的小城诺阳（Noyon）；诺阳位于巴黎东北六十公里。他的祖父据说是在法国爱斯河（River Oise）当船夫；又有的说是在彭特•唉弗特（Pont－l' Eveque）的小城作箍桶匠。他的父亲格拉尔•加尔文（Gerard Calvin）是诺阳城有名望的人物，曾任该地教区主教的秘书及天主教的法律顾问，又任诺阳城的财务检查官，从而执掌了天主教座堂的财富。

加尔文的母亲珍妮•法兰士（Joan France），是一个旅馆老板的女儿。珍妮•法兰士敬虔温文，不幸早逝；加尔文的父亲接着续弦，娶了加尔文的继母。

身为天主教的财务检查官的格拉尔•加尔文，以自己的特殊地位，为加尔文争取到天主教的圣俸。这些圣俸来自天主教堂祭坛的部分收入。加尔文在天主教的座堂的荫庇下成长，小时就憧憬在长大后担任天主教的神父。

在天主教的捐助下，加尔文小时就读于诺阳的卡伯学校（College des Capettes），卡伯的字根是披肩（cape），那学校的学生都披上了披肩。

加尔文在卡伯学校，结识了诺阳城两个贵族家庭——汉格斯特家族（de Hangest family）和蒙特莫家族（de Montmor family）的子弟。汉格斯特家族在诺阳出了好几位主教；除了查理•汉格斯特（Charles de Hangest）任诺阳主教之外，一五三二年新任的诺阳主教则是约翰•汉格斯特（John de Hangest）。

加尔文与这些贵族子弟同窗学习，也就养成了贵族的优雅风度；在他的一生中，一直保留着这种高雅的贵族气派。

一五二三年八月，加尔文十四岁时，诺阳瘟疫流行，他的父亲格拉尔•加尔文为了保护他免受瘟疫的传染，送他到巴黎去求学。

第二章 在孟太古学院的日子

加尔文到达巴黎那个月——一五二三年八月——的八日,一位天主教奥古斯丁教派（Augustinian）的修道士约翰•瓦利尔（John Valliere）因附和马丁路德的改教主张，被天主教诬告为邪教份子，结果，他在巴黎的圣荷诺（Saint-Honore）门口被天主教当局当众活活烧死。

天主教残酷迫害那些清心爱主的基督徒，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正是这时候，加尔文在神巧妙的安排下，来到宗教迫害雷厉风行的巴黎。

在巴黎的初期，加尔文就读于马奇学院（College de la Marche），在那里他受教于法国著名的学者马杜林•柯迪雅（Marthurin Cordier）。马杜林•柯迪雅被誉为现代教育学的开创者之一。马杜林•柯迪雅反对用高压的手段，来强制学生读书；他而且在教学时，总是以基督为轴心，尽量地把学生引到基督。他一方面让学生们用拉丁文会话，让学生们学习到典雅的拉丁文；他还教导学生们要虔诚爱主，多读主的话语，更深地认识祂的法则。

由于马杜林•柯迪雅亲自教授加尔文拉丁文，终于使加尔文的拉丁文造诣甚高,以致他所著的《基督教要义》(The Institutes of Christian Religion)，成为文艺复兴时代的属灵名著。加尔文在文字工作上的成就，和他的拉丁文教授马杜林•柯迪雅的功劳是分不开的。

加尔文在马奇学院只读了几个月，一五二三年底他就转学到孟太古学院（College de Montaigu）。孟太古学院当时的校长是谭伯特(Pierre Tempete)。谭伯特很重视学生的道德纪律，要学生们效法中世纪苦行者的清苦生活。谭伯特要学生在灵命上进入更深；他要求学生们重视内心的敬虔，除了要学生读《虔诚的秘诀》（devotiomoderna），还要他们学习多马•甘培（Thomas a Kempis）著的《效法基督》（Imitation of Christ）。

学校当局让学生们在天主教的学府中度着隐士的生活，并不能隔绝学生加尔文与外界的接触。德国改革派领袖马丁路德的著作，纷纷被翻译成法文，源源不绝地流入法国，这些书籍成为加尔文的属灵粮食。而约翰•瓦利尔被火焚烧，壮烈殉道的消息给加尔文感觉到，一场改教的暴风雨即将临到法国。加尔文作为一个刚踏入学院门口的学生，起初没有意料到自己会是第二波的改教运动的主角。

一五二六年二月五日，坚决拥护罗马教皇的法国国会，通过一次法令，严禁印刷和出版马丁路德的法文书籍，也不许可任何人翻译使徒保罗的书信和约翰的启示录等。在两年的期间内，不少忠心爱主的人被天主教当局活活在火刑柱上烧死。这些忠贞的圣徒不肯向天主教堂内的雕像跪拜，他们因着阅读更正教的书籍。壮烈地为主殉道，他们在就难前表现得从容和镇定。殉道者包括奥古斯丁修道士约翰•查士特兰（John Chastellain）、宫廷律师的儿子桂南•卓伯（Guillaume Joubert）、年青的文员杰克斯•巴瓦勒斯（Jacques Pavannes）等。这时期的一连串的宗教迫害，给年轻的加尔文，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一五二八年初，加尔文十九岁时，在孟太古学院获得文科学位（licencie es arts）；他本来有意继续攻读神学。可是他父亲在诺阳与天主教的神职人员发生激烈的争吵；他父亲因对天主教强烈不满，在盛怒之下，吩咐加尔文离开巴黎，到法国的奥尔良（Orleans）的大学转修法律。

第三章 在奥尔良大学的日子

加尔文从巴黎大学的孟太古学院转学到奥尔良大学，早先有意攻读神学，却转修法律，这样突然的转变，是由几个原因促成的。

从他的父亲格拉尔•加尔文的观点出发，加尔文作为一个律师，有更丰厚的收入，有更多机会转入仕途，属世的前途也就无可限量。

从加尔文的观点出发，他应该顺服他的父亲，他应该孝敬父亲。

另一个原因是，加尔文发现罗马教廷的腐败和黑暗，已经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而罗马教的迷信，则已经严重地亵渎神，侮慢神。在天主教的建制内所读的神学，内容掺杂着毒素，甚多不健康的、不正确的论点，这些论点根本是不符合圣经的。换言之，加尔文已无意接受天主教的神学论点。

在奥尔良大学，对加尔文的思想，影响最大的，是同乡奥利弗丹（Pierre Robert O1ivetan）。奥利弗丹也来自诺阳，他父亲是诺阳城的律师。奥利弗丹是加尔文的亲戚，年纪比加尔文大；当加尔文在巴黎读神学时，已经与奥利弗丹多有接触。在巴黎时，已经皈依更正教的奥利弗丹，在信仰上开始影响加尔文。是奥利弗丹开始带领加尔文成为福音派的。

奥利弗丹在奥尔良大学重点攻读希腊文和希伯来文。他读书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尽速将希腊文新约圣经和希伯来文旧约圣经，翻译为法文，以打破天主教对圣经知识的垄断。当时天主教采取愚民政策，不允许平信徒读圣经，不允许平信徒从神的话语，直接认识神。对于圣经的经文，惟独天主教的主教和神父，有诠释的绝对权力。

奥利弗丹多年的心愿，并没有落空，他所翻译的法文圣经，终于在一五三五年出版；加尔文亲自用拉丁文，为新版的法文圣经，写了前言。在前言里，加尔文毫不隐瞒地见证说，是奥利弗丹把福音的基本真理，介绍给他。加尔文在前言中，完全站在被迫害的福音派这一边，他说：“如果我们从这一个国家被驱逐出境，应记得，全地都是属于主的。如果我们被抛出地球之外，应记得，我们并非被抛出神的国度。”奥利弗丹后来逃避天主教的迫害，逃到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在那里他加入了路德宗。

说完奥利弗丹对加尔文在灵性上的帮助，叙述一下加尔文在奥尔良大学学习主要科目法律的情形。奥尔良大学与巴黎大学有很大的分别。巴黎大学是由许多学院组合而成，即是所谓的学院大学（Collegiate university）；奥尔良大学只有一个法律系，注重民法（civil law），特别是民法中的教会法规（canon law）。

教导加尔文法律的奥尔良大学教授是当年法国鼎鼎有名的比勒•耶斯托（Pierre de l'Estoile）。根据历史学家的记载，比勒•耶斯托是当时法国最卓越的法官，被称为律师王子（The Prince of French Lawyers），他曾任巴黎议会的主席。比勒•耶斯托忠心耿耿于罗马教廷，是天主教的中坚份子。比勒•耶斯托的妻子去世后，他更全心全意地维护天主教的传统和建制，出任了奥尔良教区的司祭长（Vicar-general）。

一五二八年二月三日，比勒•耶斯托代表奥尔良教区的主教，到首都巴黎参加一个宗教会议；列席会议的，还有法国皇帝法兰西斯一世(Francis I)的法律顾问布拉特红衣主教（Cardinal Antoine du Prat）——路德宗的敌视者。

在会议上，比勒•耶斯托与其他参加会议的人一样，一致决定，法国天主教要采取果断的措施，对付一切散布异端的人，取缔所有法文圣经的翻译者、印刷者、编辑者和读者。

这种把天主教的异见者一律视为异端的追随者，事实上是对真理的压制。这些法国宗教上的当权派，唯恐法国信徒读了神的话语——法文圣经之后，去追随神，而不再追随教皇。加尔文虽然从老师比勒•耶斯托学习到许多有用的法律和知识，但当比勒•耶斯托教授成为天主教保守派的卫道士时；加尔文毫不苟同附和，他已坚定地认识神的福音，并诊断腐朽的天主教应该改革。

前文说过，加尔文的同乡奥利弗丹开始在加尔文的心田里，播下了福音的种子。但是进一步深入地与加尔文讨论福音基本真理的人，却是一位梅尔乔•渥马（Melchior Wolmar）。

梅尔乔•渥马是一位希腊文教授，由于他接受了马丁路德因信称义的福音真理，并大力地宣扬这些马丁路德的看法，他在巴黎的处境也就十分危险，无法容身。一五二七年他从巴黎迁居到奥尔良，并在奥尔良私下教几个学生希腊文。加尔文也在这时由梅尔乔•渥马补习希腊文。

一五二九年春天，意大利著名的法学家阿尔夏蒂（Andreas Alciati）到伯哲大学（The Academy at Bourges）讲课；加尔文为了听课，遂即于同年夏天从奥尔良迁居到伯哲。一五三零年，梅尔乔•渥马应伯哲大学校监伯利女公爵（Duchess of Berry）拜格丽（Marguerite d' Angouleme）邀请，到伯哲大学教希腊文。加尔文在伯哲大学期间，重晤了梅尔乔•渥马。梅尔乔•渥马于是抓住机会，向加尔文传讲神的恩典的福音。

加尔文的彻底转变接受主，有点类似扫罗在大马色路上所经历的，他在《诗篇评注》（Commentary On the Psalms）的前言中，曾作见证说：

“有一件事我知道，从前我是瞎眼的，如今能够看见了。先前我非常固执，耽溺于天主教的种种迷信，根本不容易从那迷信的泥淖中挣脱出来。但是，在突然之间，神转变了我，征服了我刚硬的心，使我成为神手中一块可以被塑造的材料。由于我是如此真实地得着属灵的经历和知识，立刻激励我要好好地追求，以便在生命上能够更加长进。”

一五三一年三月，加尔文的父亲——格拉尔•加尔文——病倒；加尔文从伯哲大学，赶返家乡诺阳，并在父亲的病榻旁伺候父亲。他父亲的病情随着恶化，经过了两个月的治疗，结果抢救无效，终于在五月二十六日病殁。

加尔文的父亲逝世后不久，即一五三一年初，加尔文取得律师文凭，但这时加尔文无意成为一个执业的律师，决定顺从神的呼召，去专一事奉神。他在《诗篇评注》里，论及这件事：

“当我还在孩提的时代，父亲就指定我，要我研读神学。但是后来当我父亲发现作律师这一行业，通常可以发财致富；我父亲这种功利主义的思想，也就令他改变初衷，我于是顺从父亲的意愿，放弃了神学的学习，开始攻读法律。但是，由于神奥秘的引导，结果我一生的道路，又改变了方向。起初，我顽强地迷信罗马教皇的权力，以致我很难脱离这迷信的泥淖。感谢神，祂突然地转变我这刚硬的心，使我成为一个受教的人。”

难得加尔文在灵性上有突然的转变；他因着信，接受了神全备的福音。他的里面强烈地感觉到神的呼召，要他撇下属世的一切，忠心地事奉祂。

第四章 被迫逃离巴黎

一五三一年六月，加尔文到达巴黎，在那里他潜心进修希腊文和希伯来文，为自己查考原文圣经打好基础；除此之外，他又反复阅读圣奥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的属灵著作《神的城市》（City of God）。

在巴黎，加尔文有一个知交尼古拉斯•柯伯（Nicholas Cop），在巴黎大学任校长。

一五三三年十一月一日，根据惯例，身为大学校长的尼古拉斯•柯伯，要在开学典礼上讲话。

在讲词中，尼古拉斯•柯伯说：“基督教的基本真理，是人类蒙福和蒙恩的来源。只有一个条件是我们这方面要认识到的，就是我们是因着信，成为神的儿女。这属天的智慧是这么满有荣耀，足够使世上的一切智慧相形失色。神为了把这智慧赐给我们，舍去祂的独生子，使祂道成肉身，以致不死的祂，要藉着死，来摧毁死亡的权势。这智慧在乎，我们因着信，白白地得着神的恩典，使我们的罪得着赦免。这智慧是晓谕我们，那洁净我们内心并赐下永生的圣灵，是神应许给每一个基督徒的。”

整篇讲章大力攻击法国的天主教。尼古拉斯•柯伯在讲到马太福音第五章的八福时，谈到：“清心的人有福了。”含意是反对拜偶像，即反对拜天主教堂内的偶像。在述及天主教的迫害时，则引述：“为义受逼迫的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

在天主教势力范围内宣扬改革宗的信仰，散布马丁路德的观点，这在天主教的死硬派的眼中，是叛教的行为。天主教的保守派法兰西斯派（Franc-iscans），于是在法国国会，弹劾尼古拉斯•柯伯；国会并通过决议，要以异端罪名逮捕尼古拉斯•柯伯。

尼古拉斯•柯伯原是一位医生，不够功力撰写这篇富有神学学问的讲章，天主教当局怀疑实际上是加尔文在背后执笔，并搜查加尔文的住宅。加尔文闻风迅速逃离巴黎，才不致被捕。

一五三四年初，加尔文正式放弃了诺阳天主教给他的圣俸，斩断了他和天主教的关系。

加尔文逃亡到珊东（Saintonge），在那里他的好友路易斯•迪勒（Louis du Tillet）庇护了他。路易斯•迪勒是克来士（Claix）地方的神父，是昂姑勒美（Angouleme）座堂的教士。路易斯•迪勒来自学者世家，藏书甚丰，书籍和抄本多达三四千本，加尔文埋首在书丛中，潜心阅读好几个月。最令加尔文遗憾的，是路易斯•迪勒虽然庇护了他，在感情上两人亲如手足；但在信仰上，路易斯•迪勒始终不肯脱离天主教，没有看清天主教的迷信和堕落，一直没有加入改教运动的队伍。

至于加尔文本人，他自认天生就害羞和懦弱，他宁愿随从、附和改教运动，也不愿充任改教运动的公开领袖。但是，神在暗中已经为他作好安排，环境和形势终于把他逼上不归路，他至终成为改革宗的领袖。他后来在全球性的改教运动中的影响力和地位，仅仅次于路德宗的马丁路德。

第五章 出版基督教要义

加尔文的名著《基督教要义》（The 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的大纲，是在昂姑勒美（Angouleme）草拟的。在这时候，一场迫害更正教徒的暴风雨正逼近法国；为了制止这场腥风血雨。催促加尔文迅速把《基督教要义》付梓。

那是一五三四年十月八日星期日的事，天刚亮，巴黎许多显眼的地方，都张贴了反对天主教弥撒的告示，张贴者是福音派的信徒安东尼•马考特（Antoine Marcourt）。告示抨击教皇建制下所主持的弥撒是谬误的、自大的和傲慢的；其性质与主耶稣的晚餐完全相反。告示说主耶稣是我们唯一的中保，也是我们唯一的救主。告示宣称天主教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异端。

法国皇帝法兰西斯一世（Francis I）面对这样凶猛的攻击天主教，愤怒至极，下令逮捕了许多福音派，把三十多个更正教徒送上火刑柱，内中包括曾在巴黎接待过加尔文的埃田尼•霍其（Etienne de la Forge）。埃田尼•霍其在一五三五年二月十六日被活活烧死。

在埃田尼•霍其殉道前一个月，加尔文已经逃亡到瑞士的城市巴塞尔（Basle）。巴塞尔的居民普遍说德文，加尔文因不谙德文，只和当地的少数法国人来往。

加尔文就在这样恶劣的情势下，为了答辩天主教对福音派的指控和诬蔑，为了澄清殉道者的冤情，尽速出版了《基督教要义》。

加尔文以书信体裁作为该书的序言，并将书信——序言——呈献给法兰西斯一世。在序言中，加尔文声称被火焚至死的人所坚持的是真理，并没有犯诽谤罪，他们绝不是天主教高层所诬控的异端份子，和叛乱份子。加尔文说，这些殉道者在主的眼中是何等的宝贵。加尔文这封致法国皇帝法兰西斯一世的书信，被后世赞扬为“世界伟大书信之一。”

《基督教要义》的拉丁文初版于一五三六年三月由巴塞尔闻名的出版商多马•柏拉特和巴哈萨•拉秀斯（Thomas Platter and Balthasar Lasius）出版。《要义》的初版模仿马丁路德的《简明教义问答》（Lesser Catechism），用问答体的体裁写出。这本书，不论是文章的结构上，或者是信仰的基要教义方面，都深深地受到马丁路德的影响。

初版的《要义》共分六章。第一章阐明十诫（The Law）：第二章是信经（Faith），注释使徒信经；第三章是注释主祷文（Prayer）；第四章探讨圣礼，包括浸礼和圣餐（The Sacraments）；第五章批判伪圣礼，揭发天主教伪圣礼的真相；第六章是叙述基督徒的自由、教会的组织法，与俗世政府的权力（Grace and Liberty）。

初版的《要义》玲珑细小，携带方便，印刷精美，而又行文流畅，大受读者欢迎。

一五三九年，《要义》的拉丁文版在法国的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增订后再版，比初版厚了三倍，读该书者仍很踊跃。

一五四一年，《要义》的法文版在瑞士的日内瓦，由米迦勒•波衣斯（Michel du Blois）出版商出版，法文版的《要义》已增订至十七章。

此后二十年中，几乎每隔数年，都再版《要义》，包括一五五七年在日内瓦出版的意大利文版。到了一五五八年冬天，加尔文病得很重，他相信自己濒临死亡，于是在病中抽空，催促自己完成《要义》的最后修订。他的继承人伯撒（Theodore Beza）认为在《要义》的修订版中，加尔文的教训，和初版所持守的，是始终一致的，初版实际上是这本巨著的初稿。

《基督教要义》的修订版分为四卷，每卷题目按照使徒信经的次序，即父、子、圣灵，和教会。

《基督教要义》一书的出版，顿使加尔文成为更正教改革宗公认的领袖。他对基督教教义的诠释和阐述，奠定了他在基督教的权威地位。

第六章 第一次在日内瓦

一五三六年三月底，也即《基督教要义》发行时，加尔文在朋友路易斯•迪勒（Louis du Tillet）的陪同下，离开了逗留一年的巴塞尔（Basel），前往意大利的弗拉拉（Ferrara），托庇于福音派的弗拉拉公爵夫人。弗拉拉公爵夫人是法兰西斯一世的堂妹。她本人一向支持福音派；不过，由于她丈夫弗拉拉公爵受到教皇的影响，决意驱逐一群投靠他夫人的更正教人士。加尔文在走投无路时，被迫从巴塞尔绕道日内瓦，想要回到法国。

一五三六年七月间，加尔文借道日内瓦，预定在日内瓦投宿一晚，然后前往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想不到事情起了变化。

当时在日内瓦的，有来自法国的改革派布道家法诺勒（Guillaume Farel）。法诺勒打听到《基督教要义》作者加尔文来到日内瓦，下榻于大熊旅舍（Bear Inn），就慕名赶到旅馆去拜会加尔文。

法诺勒于一四八九年生于一个法国的贵族家庭，毕业于巴黎大学，得救后脱离天主教，宣称主耶稣是整个基督教的根基、目标和元首，法诺勒并成为法国改革派的领袖。

法诺勒又从朋友路易斯•迪勒的口中，听到了不少加尔文的蒙恩事迹；法诺勒既是一个火热传扬福音的人，当然希望福音派的加尔文肯留在日内瓦，与他一起同工。加尔文起初婉拒法诺勒的挽留，直等到法诺勒向加尔文陈述当时日内瓦福音派所面临的问题和所面对的危机；加尔文才改变初衷。

加尔文在《诗篇释义》（Commentary on the Psalms）的序言中，述及这件事：

“法诺勒要我留在日内瓦，并非用忠告和催促性的劝勉，乃是用令人畏惧的强制性命令：这就好像是神从至高处伸出祂的手来抓住我似的。我本来想前往斯特拉斯堡退隐学习，但因战事发生，往那里去的直线通道已经封闭，我才决定绕道日内瓦，原定在日内瓦只度过一宿。不久之前，这位福音派法诺勒和另一位比勒•威勒特（Pierre Viret），已经尽力把天主教的势力从日内瓦赶出去。但是由于社会秩序不稳定，市民之间，出现派系斗争，产生许多危险分子。最近，某一个派别已经极邪恶地反叛了，并重新投入教皇的阵营。他们发现我在日内瓦的踪迹，并把我出现在日内瓦的消息张扬出去。于是法诺勒就千方百计地要挽留我。法诺勒是一个非常火热地传扬福音的人，他知道我会动身前往他地，以便从事我的特别的学术研究。他看到他用请求的方法无法挽留我；看到我在这样紧急的需要下，我仍立意他往；看到我拒绝在日内瓦提供帮助；他就发出咒诅，说他是为了神的喜悦，才咒诅我，说我不该偷安去法国潜心研究。他的话语令我震撼，令我畏惧，我于是把原定的行程搁置。”

瑞士和德国两地有明显的不同：德国采取的是君主制度；瑞士则由十三个小共和国组成。但是，圣灵的工作，几乎在同一时期，分开在两地进行。

主首先在瑞士兴起了乌瑞奇•慈运理（Ulrich Zwingli）。一五一八年慈运理是苏黎世大公教堂（Great Minister Church）的神父，他详读新约圣经之后，深信因信称义，并认为圣经的权威，高于天主教对圣经单方面的解释。他于一五二三年，开始在瑞士的苏黎世（Zurich）进行改教运动。他坚持一丝不苟地遵行圣经的教训，把天主教的祭司袍、偶像、圣物、弥撒、祭司制度、中央集权制度一扫而空，唯有传讲神的话语。他甚至介入天主教和基督教的战争，结果于一五三一年战死沙场，逝世时年仅四十七岁。

神怎样在苏黎世动了善工，神也照样在日内瓦做工。日内瓦作为一个独立成市，人口不多，根据一五三七年的统计，在城堡之内有一千多座建筑物，居民则有一万人左右；另外在新扩建的市区盖有一百座谷仓和十二座磨坊。

日内瓦人口虽然不多，却十分重要，日内瓦与法国、萨伏衣公国（Duchy of Savoy）比邻，位于瑞士各小共和国的交汇之处，成为各方势力的缓冲地带。日内瓦一直维持着本身的独立地位。

一五三一年，在苏黎世的改革宗领袖慈运理逝世；翌年——一五三二年——十月，在伯恩奠定了改革派地位的法诺勒，从伯恩来到日内瓦。这一年，许多德国商人访问日内瓦时，也随身带来马丁路德的著作。这些马丁路德的书籍，加深了日内瓦各教堂的会众对改革派的认识，让信徒们看清天主教的堕落和腐败。

法诺勒的信息在日内瓦获得了良好的反应。法诺勒本是法国杰出的福音派布道家，他的口才流利，声音宏亮，句句带着能力，有效地打入听者的心灵。

反观在日内瓦的天主教，既消极，又被动，未能有效地组织起来，未能动员天主教的追随者，去抗衡法诺勒所宣讲的改革主张。

一五三四年十月一日，日内瓦市议会为了摆脱天主教的辖制，把包姆主教（Bishop Pierrede la Baune）驱逐出境。日内瓦为了防备天主教的支持者萨伏衣公爵（Duke of Savoy）进行反扑，惟恐他对日内瓦进行武装干涉，就和伯恩缔结了军事攻守同盟。

在日内瓦的天主教居民在萨伏衣公爵的支持下，曾一度武装起来，却无法攻克日内瓦坚强的城堡；在战争最激烈的关头，伯恩市及时驰援，粉碎了天主教复辟的美梦。最后，伯恩攻陷了环绕日内瓦的亲天主教市镇，包括杰斯（Gex）、他侬（Thonon）、邓尼尔（Ternier），日内瓦才免除了天主教的军事威胁。

一五三五年五月，日内瓦已严禁天主教神父主持任何弥撒，日内瓦从此成为更正教信徒的城市。

加尔文在日内瓦的初期，对日内瓦的城市生活，并不习惯，他一直是一个学者，适合于从事学术研究，已往没有牧养教会的经验，尤其是处理一个陷于一片混乱和满有宗教纠纷的社区。虽然加尔文有这些先天的缺陷，他却慢慢地适应下来，并且慢慢地突出了他在日内瓦显要的地位。

一五三六年十月初旬，在瑞士的洛桑(Lausanne)，改革宗和天主教的神学家对于基督徒如何成义有一次争辩，加尔文在这场辩论中展现了他的特长。他以丰富的圣经知识和神学知识，把天主教的神学家驳得哑口无言。加尔文的口才于是为日内瓦所有改革宗人士所赏识。一五三六年底，他被日内瓦教会认可为正式的牧师和讲员。认真地说，当年无所谓按立牧师，并不是像现在由一个牧师团来按立牧师，而是取得市议会发出的牧师牌照。所有福音派的牧师，严格来说，都是日内瓦的公务员。换一句话说，处理宗教事务的，并非加尔文，也并非法诺勒或比勒•威勒特，而是日内瓦的市议会。

许多人有一种误解，以为改教运动的人都是个人主义者，以为改教者切断与天主教的关系之后，既抛弃了天主教谬误的教训，就不欲过问教会的生活和事务。

加尔文和法诺勒绝不是这种人，他们梦想的，是建立一个新耶路撒冷——教会，建立一个带领和造就神的儿女的器皿，建立一个带领不信者成为神儿女的工具。加尔文认为真正的教会，必须采用人民所熟悉的语言来传扬神的福音，并按照基督所定的法则守圣餐，给予信徒饼和酒；而且实行严格的纪律，凡犯明显罪恶的人，不可以领受圣餐。

加尔文为了防备圣餐受到信仰不纯正的人所亵渎，要求市议会成立监督制度，即将权力赋予一群长老（希腊文为presbuteroi）。这便是长老制的产生，长老制有异于天主教的制度。长老会议（presbytery）的长老，开始时是由政府指派，经过了好几年，教会才得以自治、自立。加尔文最大的成就，就是奠定了长老制的原则，强调每一个信徒要单独地作信仰上的表白。在当时的日内瓦，每一个信徒个别地表白他的信仰，确实有必要，以便让人知道，哪一个人是忠于罗马教皇的，哪一个是信仰纯正福音的。信徒必须完全摆脱罗马教皇的制度。

惯于享受个人自由的日内瓦人不久与加尔文、法诺勒起了冲突。原因是日内瓦市议通过决议，任何市民都应当有权利领受圣餐，都应当参加圣餐的礼拜聚会；加尔文则坚持，凡未宣誓表白信仰的人，都不被许可领受圣餐。现在问题发生了，谁有权柄监督圣餐聚会？谁有权柄有资格维护圣餐的神圣性？是属世的权柄——日内瓦市议会？是属灵的权柄——神的仆人？

一五三八年三月，二百人组成的小议会通过决议，日内瓦将遵照伯恩（Berne）的教会仪式，并依循伯恩的作法，让市议会管理教会。简单一句，日内瓦在政治上和宗教上倒向伯恩政府。日内瓦市议会这项决定是加尔文无法妥协和接受的。

一五三八年四月八日，一位日内瓦同工柯劳（Elie Couraud）在讲台上公开抨击市议会，结果被捕下狱。加尔文、法诺勒等同工和市议会的关系至此完全破裂。日内瓦市议会也无法再容忍他们数人。四月二十三日市议会开会决定，把加尔文、法诺勒驱逐出境。

加尔文听到驱逐令时，这样说：

“如果我们在服事人，这实在是项恶劣的回报；但是我们所服事的，是宇宙间的主宰，祂一定会赏赐我们。”

第七章 流亡在斯特拉斯堡

心灵创伤的加尔文，经过了一段时间，才体会到和意识到，他被人从日内瓦放逐，是一个不能更改的铁定事实。他在多年前就有意到斯特拉斯堡，潜心阅读一些先圣的属灵书籍，不意会改往日内瓦；而这几年在日内瓦的事奉，到头来却蒙受重大的挫折。这时候，加尔文的信心多少有点动摇，他对已往被神呼召的信念，多少有点困惑。

感谢主，加尔文在主的光照中，逐渐地反省到，他在日内瓦服事时，不懂得技巧，太过刚毅。在牧养教会方面，由于年日短浅，毕竟经验不足，不懂得迁就软弱的信徒，表现得刚硬和幼稚。加尔文经过了反思，深信他若有另一次的机会，他处理的方式和办法将会有所不同，他将会更多仰望主的带领，更多依靠神的智慧。

当加尔文在日内瓦时，斯特拉斯堡的改革派领袖马丁•布舍（Martin Baucer）曾写信给加尔文，要加尔文清清楚楚地认识到，一个有恩赐的人，如果逃避事奉的职责，实际上是犯了严重的罪。马丁•布舍安慰加尔文说，假若你一时找不到一个更合适你事奉的地方，我们在斯特拉斯堡正提供你这个机会，此时此刻，我们做出决定，你必须到我们这里来。

马丁•布舍甚至引用旧约圣经中约拿的例子。旧约时的先知约拿，反叛神，没有服从神的差遣，结果神的震怒临到约拿身上，神在狂风暴雨中向约拿追债，结果约拿被吞在鱼腹里。后来约拿向神认罪，并还了福音的债。马丁•布舍的话，令加尔文惊惧，他于是顺服神的带领，前往斯特拉斯堡。

一五三八年九月，加尔文在斯特拉斯堡定居下来。

在当年，斯特拉斯堡是一个享有国际威望的大城市，是日内瓦这样的小城市所望尘莫及的。（编者注：时至今日，日内瓦的国际地位则远超过斯特拉斯堡。）斯特拉斯堡在改革派领袖马丁•布舍的影响下，已经成为欧洲的改革派堡垒之一。加尔文从马丁•布舍，学习到他最缺乏的牧养教会和行政管理的经验。斯特拉斯堡，正如巴塞尔一样，大多数居民说德语；但该市有不少受到宗教迫害而逃离法国的难民；加尔文以法语向这些法国侨民传讲神的话语。听道的会众多达一万五千人。加尔文同时在这些操法语的改革派聚会中，担任牧养的工作。

很快地，加尔文刚到斯特拉斯堡的沮丧和困惑，就完全烟消云散。他被聘请在该市领导人佐汉•斯谭（Johann Sturm）创办的学校担任教师；他陪着马丁•布舍出席了不少的国际会议，从而赢得了崇高的国际外交地位。

另一方面，在斯特拉斯堡，加尔文可以客观地、冷静地审视在德国的改教派的情况，在德国那里，国家政权正控制着教会，这正是加尔文所不想见到的。加尔文于是构思了某种模式，来处理政府和教会的关系。

最令加尔文感到勉励的，就是他在日内瓦未能有效付之实现的几个措施，马丁•布舍却成功地在斯特拉斯堡实行出来。这些措施包括：在教堂吟唱诗歌，青少年人必须被强制学习福音的基要真理，和只有真正信主的人才可以领受圣餐。

在教会的组织上，马丁•布舍的看法也影响了加尔文。马丁•布舍和加尔文都认为，长老（监督）的提名是教会的职责。他们两人引证使徒行传，指出使徒保罗和他的同工们，在各个地方设立教会，按立长老，以维持信仰的纯正和完整，以杜绝异端邪说的散播。保罗和同工们所作的，是神明确的命令，是出乎圣灵在里面清楚的教导。加尔义和马丁•布舍深信，让教牧人员提名长老，是圣灵本身赋予同工们的神圣职责。

马丁•布舍把教会的职事分为四种：牧师、教师、长老、执事。加尔文承受了马丁•布舍的属灵教导，把这种教会模式确定下来。后来加尔文回到日内瓦，就在教会的组织法中，根据马丁•布舍的建议，设立了上述的四种职事。

马丁•布舍大加尔文十七岁，加尔文视马丁•布舍如老师；加尔文在斯特拉斯堡最大的收获，就是从马丁•布舍学习到许多属灵的功课。

马丁•布舍的名著《陈述》（Enarrationes）在法语地区，具有重大的影响力。

假若拿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和《陈述》作一比较，会发现《基督教要义》与《陈述》在观点上有许多雷同的地方。换言之，《基督教要义》在许多地方取材于《陈述》，是毫无疑问的。若说《陈述》是《基督教要义》的主要案头参考书籍，绝不过分。

马丁•布舍在《陈述》中，认定教会是天上的基督在地上的代表。教会包括了世界各处各族的基督徒。古今中外的选民，组成了一个教会；基督是整个身体的头，是教会的元首。怎样能成为神的选民？成为一个肢体？乃是因着信，并有神的灵住在里面。马丁•布舍在《陈述》中，所强调的预选论，或说预定论，就成为加尔文所著的《基督教要义》的基调和中心思想。

马丁•布舍特别强调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至三十节：“因为祂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祂儿子的模样，使祂儿子在许多弟兄中作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

在斯特拉斯堡，加尔文出版了第一本圣经释义——《罗马书释义》。加尔文在此之后就陆续出版了好几卷圣经的释义，计有：摩西五经、约书亚记、诗篇、十二小先知书、以赛亚书、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歌罗西书、加拉太书、以弗所书、腓立比书、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加尔文在著作方面，有两样使他饮誉全世界，一是《基督教要义》的出版，一是释经书的出版。他为后世的解经书，开拓了道路，后人尊称加尔文为“释经之王”。

藉着这些解释圣经的书籍，加尔文把人带到基督的眼前，指示信徒生命之道；并藉之向信徒们见证神的尊严、权柄、恩典，以及教会的使命和责任。他摒弃了那些形而上学的、不切题目的、空幻的学究式的神学家的教条理论；用生命的话语，把圣经的人物、背景、属灵的意义，按着正意予以解释。

第八章 撮合路德派和慈运理派

最令加尔文痛心疾首的，是改革派本身，并不能同心合一。最重大的分歧，出现在路德派和慈运理派之间。

马丁路德和慈运理是同时代的人物；慈运理坚称自己对福音的认识并不是从马丁路德来的。马丁路德带领德国的改教运动；慈运理则带领瑞士的改教运动。这两股力量在当时是平行和共存的。一五二九年，马丁路德和慈运理两人在德国的马尔堡(Marburg)的一座城堡(Landgrafens-chloss Castle)会晤，企图收窄相互间的分歧，争取合一。他们两人在许多问题上都取得了共同的看法；就是在圣餐的问题上，双方坚持己见。会晤的结果使分裂更扩大和更明显。加尔文为这次不可弥合的分裂而极度忧伤。

马丁路德对于主的晚餐有这样的看法，马丁路德认为：主曾说，这是我的身体，必须照字面解释。马丁路德的说法接近天主教的变质论；慈运理则认为：酒和饼仅仅是一个标记。

一五三一年，慈运理逝世，路德宗和慈运理派继续分道扬镳，各走各路。

慈运理逝世后十年，加尔文在斯特拉斯堡用法文写成了《圣餐短论》（The Short Treatise of the Lord's Supper）。这篇短论有四十页之长。

加尔文对马丁路德的景仰远比对慈运理大。但是加尔文撰写这篇短文的真正目的，是要化解争论，而不是要偏袒任何一方。最主要的，加尔文所坚持的，是守圣餐要合乎圣经的教训，而不是盲目地跟从任何人；因此，马丁路德在看法上有不足的地方，加尔文也坦率地指明出来。

加尔文指出，不论是路德派，或者是慈运理派，基本的信仰是一样的。他说：“我们同声承认，当我们因着信，接受饼和酒的时候，我们确实分领耶稣基督的身体和宝血，我们摸到了主的恩典，我们在那里摸着了属灵的实际。”

加尔文说，藉着饼和杯，印证了神的应许，印证了神在基督里已经悦纳了我们，圣餐实际上是引领我们去敬拜神；另一方面，正如饼是从许多谷粒合而制成的，我们应当合一在那永不动摇的弟兄相爱中。

加尔文还认为，主的晚餐提醒我们，我们所犯的罪，无法逃避神的审判，是主耶稣的救赎，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主的晚餐就是见证神的恩典，见证基督的救赎。我们在擘饼和喝酒的时候，要思念主耶稣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再复活以便我们可以得着那永远的生命。

加尔文的《圣餐短论》销行到欧洲各地，有一天，住在威腾堡（Wittenberg）的马丁路德走到当地一间有名的书店，是高尔兹（Maritz Goltz）经营的。高尔兹对马丁路德说，这里有一本小书，是讨论圣餐的，原来是用法文写的，现在有人把这本小册子译成拉丁文；据说作者是个青年人，叫约翰•加尔文，他在小册子中指出你和慈运理两人在圣餐的争论上各走极端，说你们两人都不够全面和平衡。马丁路德听了一笑，叫高尔兹拿来《圣餐短论》，并即时在书店里坐下来专心地细读。马丁路德读完小册子，对高尔兹说，加尔文是一个很有学问和纯正信仰的人，如果当年慈运理像他一样平和地对待问题，改革派之间的争辩，完全可以避免，至少也不会那样激烈厉害。

最令人感到遗憾的是，改教运动的第一位伟大人物马丁路德，和第二位伟大人物加尔文，从来没有会过面。马丁路德比加尔文足足大了十四岁，因早出世，在属灵的经历上和对改教的贡献上，而走在加尔文的前头。然而马丁路德和加尔文的接近程度，远远超越马丁路德和他同一辈的慈运理。马丁路德和加尔文之间，从未互相排斥，两人都曾透过第三者，向对方问候，并曾向对方吐露仰慕之情。

有一次，马丁路德致信马丁•布舍，信中说：“请代我向佐汉•斯谭（Johann Sturm）——另一位改革派领袖——和加尔文致敬礼。加尔文所写的书，我是特别喜欢阅读的。”

加尔文的朋友腓力•墨尔顿（Philip Melanc-hthon），在威腾堡大学任希腊文教授，与在该大学担任教授的马丁路德关系密切。墨尔顿曾对加尔文说，马丁路德很想与加尔文会晤，因为马丁路德一直对加尔文有良好的印象。加尔文则托墨尔顿，用加尔文的名字，恭恭敬敬地向马丁路德致敬。

当然也有不怀好意的人，喜欢在马丁路德和加尔文之间，搬弄是非、挑拨离间。他们从加尔文所著的《圣餐短论》中，找出加尔文批判马丁路德的地方，示之马丁路德；可是马丁路德的反应出乎意料的平静和温柔。马丁路德说：“我希望加尔文有一天会改变对我们的态度，但是，不管怎样，加尔文是知道我们对他抱有好感的。”

加尔文听到马丁路德这样温和的反应，对法诺勒说，假如我们不被这种温和的态度所感动，那我们简直是一块石头了。至于我自己，我已深深地被他的宽宏温和所感动了。

一五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加尔文写信给慈运理的继承人布林格（Heinrich Bullinger），信中这样说，我承认马丁路德是罕有的天才，他的灵魂拥有某种奇妙的力量，以及具有在一切试炼中保持镇静的能力；他曾经与敌基督的势力抗争，坚持至今仍然如此。我不折不扣地认为他是基督的伟大仆人。

最重要的发展，是加尔文亲笔用自己的名字写信给马丁路德，上款称呼“我最尊敬的父亲”，信的结尾说：“如果我可以亲自到你那里，即使相聚几小时也是快乐的，对于一切争议的问题，我情愿和你当面倾谈。不过，客观环境不容许我这样作，我只有期望不久在神的国里能够让我的心愿得着成全。再会吧！德高望重的长辈，基督最出色的传道人，我永远尊敬的父亲。”

可惜的是，这封信始终没有寄出，因为墨尔顿不愿作捎信人，墨尔顿认为，德国的路德宗和瑞士的改革宗已经壁垒分明，难于化解彼此间的成见，两派各走各路，已不再是马丁路德和加尔文两人之间的问题了。

就这样，马丁路德和加尔文这两位属灵伟人，都只能在生前透过第三者，向对方问安致意，却始终缘悭一面，相互之间的友谊未有进一步的发展。双方这样遥遥相对地向对方祝贺数年，双方始终无意移樽就教。两人终其一生，只能称为神交。

第九章 重返日内瓦

加尔文和法诺勒离开日内瓦之后，日内瓦一直动荡不安。许多人开始相信，日内瓦局势的混乱，是日内瓦人得罪了神，驱逐了神的仆人。

日内瓦形成了两派对峙的局面，法诺勒的朋友们，即改革宗的福音派，被称为法诺勒派，支持加尔文回日内瓦重拾局面。他们攻击那些与伯恩当局结盟的条约派（Articulants），是伯恩安插在日内瓦的内奸，目的是出卖日内瓦的权益。

法诺勒派一经转化为爱国派，日内瓦的情势也就不可收拾。一五四零年四月，在爱国情操的煽燃下，日内瓦发生了暴动，影响所及，支持伯恩政府的民兵司令约翰•腓力（John Phillippe）被判死刑；而驱逐加尔文和法诺勒的日内瓦二百人议会，则被解散。

日内瓦在权力真空的状况下，做出一个决定，要把他们的精神领袖加尔文和法诺勒接回日内瓦。

正在斯特拉斯堡专心服事主的加尔文，根本不想破坏安定的生活，无意回到一度驱逐过他的城市日内瓦。

这时候法诺勒正住在内沙特勒（Neuchatel）；加尔文写信给法诺勒，坦承自己无意重返日内瓦。不过，法诺勒始终不放过加尔文，甚至派人到斯特拉斯堡，喧嚷加尔文不能推卸和逃避对日内瓦的责任。这种情形，与当年法诺勒勉强加尔文住在日内瓦的强制手法如出一辙。至此，加尔文再次战栗起来，他所害怕的，不是人的施压，而是害怕他摔掉神呼召的轭。当他里面清楚神已经把这轭放在他身上，他终于让步了。

一五四零年十月二十四日，加尔文写信给法诺勒说：“要是我有任何选择的机会，我宁可作其它事情，而不在这件事上向你让步，但因我记起，我不再是属乎自己的人，我早就把我的心献给神作祭物。”

一五四一年九月十三日，加尔文重返日内瓦。根据《司可特史记》（Scott's History）的记载，来自日内瓦的传令兵，在加尔文前头引路，日内瓦各方面的显要人物以极其隆重的仪式，欢迎他再度回来。

第十章 加尔文的婚事

当法诺勒正在争取加尔文回到日内瓦的时候，由于加尔文不露声色，斯特拉斯堡的居民并不知道一场拉锯战正在展开，并不知道加尔文可能告别斯特拉斯堡。一五四零年七月，加尔文成功地获得了斯特拉斯堡市民的身份资格；一五四零年十一月，加尔文更娶了当地的一位遗孀伊德莉特•比尔（Idelette de Bure）为妻。

加尔文结婚时还不到三十岁，他的婚姻毫无浪漫色彩，可说一波三折。

多年来，加尔文看到两位同工——法诺勒和马丁•布舍——都有美满的婚姻，也就非常羡慕。他表示有意结婚，条件是朋友们能为他物色到一位适合的对象。

第一位被介绍给加尔文的，是一位出身名门的贵族遗孀。加尔文害怕她会夸耀自己的门第和学问；其间加尔文曾经做出让步，条件是这位受过德文高深教育的贵族妇女同意学习法语，以便两人在婚后更易沟通。不过，这位贵族遗孀拒绝学习法语，这样一来，两人也就不再来往。

接着，又有人介绍另一位女子给加尔文，许多人都对这位女士有好评，加尔文也尽量迁就，并决定于一五四零年三月第一星期内结婚。但可喜的是，加尔文在筹备婚事期间，及时发现对方有些问题，必须重新考虑，必须及时刹车。一五四零年六月，加尔文写信给法诺勒说：“我还未找到妻子，我怀疑自己是否仍需要结婚。”

最后，加尔文接受了马丁•布舍的推荐，娶了伊德莉特•比尔为妻。

伊德莉特•比尔是一位重浸派（Anabaptist）信徒约翰•司徒德（John stordeur）的遗孀；约翰•司徒德因染上瘟疫，不治而逝。伊德莉特•比尔本人是一位敬虔贤慧的姊妹，完全符合加尔文最初寻找对象所列出的条件：“我所需要的妻子，不在乎她的美丽。她应具备的美德，须是谦虚、勤俭、忍耐、顺服而不自大，还要关心我的健康。”事实证明，加尔文的婚姻生活是快乐的和甜美的。

伊德莉特•比尔嫁给加尔文时，还带来两个与前夫约翰•司徒德所生的孩子。

加尔文重返日内瓦时，妻子伊德莉特•比尔也随着迁居到日内瓦。一五四二年七月二十八日，伊德莉特•比尔为加尔文生下一个未足月的男孩。可惜的是，加尔文的独生子，只活了几天工夫，就离开人世。

加尔文答复朋友比勒•威勒特（Pierre Viret）的慰问信时，在信中这样说：“我的妻子要我谢谢你的关怀和慰问。我们确实为了我们的婴孩的死亡，内心深感悲痛。但我们的父神，对于什么是有益于祂的儿女的，知道得最清楚。”从此，加尔文再也没有亲生的孩子。加尔文个人的想法则不同，他曾说：“我的孩子们将遍布全世界。”这句话实际上是一句预言，他后来终于成为全世界千千万万人属灵的父亲。

一五四五年，加尔文的妻子伊德莉特•比尔染病；她挣扎在病床上，延医仍无效，卒之于一五四九年三月病故。加尔文在心爱的妻子病逝之后，再写信给比勒•威勒特，向他倾诉自己悲痛的心情：“你知道我的心是何等的脆弱。我若不是压制自己，实在不能持久地忍受悲痛。我的痛苦，并不是一般的。我已失去了终身最美好的伴侣—— 一位与我生死与共的伴侣。她是命中注定要作我的伴侣的。她在世时，是我在教会事奉上忠实的助手，在服事主方面她从未拦阻过我。在她生病的整个过程中，她也从未麻烦过我；但是她关怀孩子们的心，远比关怀自己的病况更甚。所以在她病逝前三天，我告诉她，我一定要对她的两个孩子，尽抚养、教育之责。”

加尔文身为两个孩子的继父,忠实地履行妻子临终的托付；加尔文爱两个孩子——雅各斯(Jacques)和犹狄（Judith）——如同自己亲生的孩子。

加尔文之所以伟大，不只是他所著述的长篇大论；而是表现在生活细节上。他深爱自己的妻子，也毫无偏心地爱护她和前夫所生的两个孩子，树立了基督徒家庭模范的榜样。加尔文既是一个体贴入微的丈夫；又是一个和蔼可亲的父亲。在家庭生活方面，加尔文有着美好的见证。

第十一章 树立了属灵的权柄

一五三八年加尔文被逐出日内瓦时，是一个缺少经验的、鲁莽的、冲动的青年人，如今已脱胎换骨，成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行政管理人员和组织者。除此之外，人们还不自觉地敬畏他，因为在他身上，带着神所付托他的属灵的权柄。许多人抨击加尔文是日内瓦的独裁者，说他用铁腕和铁杖管治日内瓦。事实上他具有的，并非直接的统治权力，而是属灵方面的影响力。

加尔文回到日内瓦甫一个月，就制定和采用了《圣会律例》（Ecclesiastical Ordinances）。加尔文在斯特拉斯堡从马丁•布舍学习到的教会建制——即牧师、教师、长老、执事，在日内瓦实施出来。

《圣会律例》，为改革宗的教会奠定了良好的组织制度和建制基础。在这制度下，教会的大部分责任是由平信徒所产生的长老们承担；至于那些生活堕落、行为放荡的人，则由教会长老和牧师组成的宗教法庭（Consistory）加以爱心劝诫，或以惩治，严重者——包括离经叛道者——则予以开除。

加尔文的宗教改革和宗教热诚不可避免地引起了相当多人的反对，也引起了一些固步自封的传统派的牧师的不信任。他们的消极抵抗和抗拒心理使加尔文不能随心所愿地开拓事工。

一五四五年，一种剧毒的、致命的瘟疫侵袭目内瓦，加尔文要求服事那些被隔离在城外——堡垒外——一间临时医院的病人，市议员们以保障加尔文的生命安全为理由，拒绝加尔文对染病的人的服事和牧养。但在事后，一些市议员颠倒黑白，说加尔文鼓励巫医去接近染病者，以致巫医有机会把瘟疫恶毒地散播到日内瓦的每一角落。

加尔文所传扬的是纯正的福音，他痛斥所有的异端邪道。另一方面，他又指责那些行为不检、堕落腐败的人。根据宗教法庭的条例，陆续有一些不肯幡然悔改的人，被逐出教会。

当宗教法庭忠实履行职责时，日内瓦市议会则担忧，这么一来，教会无形中掌握了一个强有力的政治武器。市议会如此处心积虑地企图限制教会的权力，使得市议会和加尔文之间往往为了一些事情，发生了争执。

当时日内瓦的最高权力机构，是一个由二十四名男士组成的小议会（Petit Conseil）小议会可以挑选二百人，成立二百人议会；二百人议会的议员，又可从中遴选出六十人，组成六十人议会。但是归根结蒂，二十四人组成的小议会，始终是最高权力机关，谁控制了二十四人中的大多数席位，谁就掌握了权力。一般的情形，当人们提及日内瓦市议会时，即是指二十四人小议会。

加尔文初到日内瓦时，并非日内瓦的市民或户主，他于是没有资格担任大小议会的议员。加尔文真正权力的来源，是他的精神上的影响力。一些人视他为精神领袖，由于敬佩他，认同他的主张，而将他的献策，予以立法，再付诸实行。有一时期，他与小议会处于蜜月时期，他的主张，就较顺利地得着落实。另一时期，他与小议会的关系处于低潮，执行时就比较棘手。在任何情况下，日内瓦普遍的市民，都从加尔文的身上，隐约地感到一种难以抗拒的，和难以言述的权威。这实际上是神赋予加尔文的属灵的权柄。

第十二章 塞维杜斯事件

一五四九年，在加尔文多年的斡旋、调解、努力下，加尔文进行的改革派合一运动，取得了光辉的成果。

历史上有名的苏黎世协议（Agreement of Zurich），由日内瓦、苏黎世（Zurich）、内沙特勒（Neuchatel）三个地方的改革派教会签署。三地教会在二十六项基本信仰上取得了一致的看法。这些基本信仰后来被苏格兰、法国、波兰等地方的改革宗的教会所接纳。

加尔文在信仰上的执着和不妥协，在塞维杜斯事件充份地显明出来。塞维杜斯事件是加尔文在日内瓦所遭遇的最大悲剧。即是在一五五三年十月二十七日，日内瓦把信仰上的异端分子塞维杜斯（Michael Servetus）予以火焚。

塞维杜斯是西班牙人，他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他是医生，又是律师，兼且是神学家。

一五五三年，他发表著作——《基督教的恢复》（The Restoration of Christianity），公开地批判加尔文的名著《基督教要义》。在《基督教的恢复》一书中，塞维杜斯亵渎神，否认三位一体的神；这本书使他列入日内瓦通缉犯的黑名单中。

塞维杜斯对三位一体的神的否认，同样不能见容于天主教。一五五三年四月五日，塞维杜斯的踪迹在法国境内被发现，法国当局遂即将他逮捕，并将他囚禁于里昂（Lyon）。好在次日他及时从监狱逃跑，否则他难逃火刑的厄运。

塞维杜斯逃离法国监狱后，在各地流亡了四个月，之后就潜伏在日内瓦。

一五五三年八月十三日主日，塞维杜斯到礼拜堂听加尔文讲道，被一些会众辨认出来，结果被日内瓦当局正式逮捕。加尔文代表教会正式审问塞维杜斯。审讯拖延了好几个月，塞维杜斯因着异端者的罪名，被判决要活活烧死。

在处死之前，塞维杜斯突然要求加尔文赦免他，加尔文说：这不是我个人的问题，你应当恳求神的宽恕，你亵渎了神，因你想否定三位一体，而这三位一体正是神的本质。你倒不如求神的儿子赦免你，因你已伤害了祂，事实上你否认祂是救主。

塞维杜斯就刑时，喊说，神永远的儿子啊，可怜我吧！

塞维杜斯被火焚之后，各方面都有人抨击加尔文，说他为人残忍、独裁；但是加尔文认为，否认三位一体的神性是严重的事，是正面攻击神的救赎，和否定改教工作。

一五五四年，加尔文用拉丁文著述了《三位一体神性之正统性的辩护》（Defense contre la Foi orthordoxe Sue la Sainte Trinite），来揭发塞维杜斯所散布的异端。

第十三章 白锡里事件

日内瓦有一些贵族出身的人，沉湎于已往的放荡生活，希望重开夜总会，希望能像往常一样，继续跳舞、赌博、收养情妇，继续在罪恶中癫狂。这些不肯悔改的人，当然不喜欢加尔文，他们说加尔文身为法国人，不应在日内瓦被人盲目地信任，更不应具有如此崇高的地位。

恰在此时，有一位日内瓦望族白锡里（Philbert Berthelier），不久之前，因道德败坏，被宗教法庭禁止他领受圣餐。那些对加尔文嫉妒的人，就想利用白锡里，来挑战加尔文的权威地位。

白锡里在那些不满加尔文的市议员的怂恿下，把请求恢复圣餐的上诉书，呈交小议会，而不是呈交宗教法庭。小议会通过决议，裁决白锡里有领受圣餐的权利。

这件事对加尔文是一项严峻的挑战和考验。他若向小议会屈服，不啻承认国家有凌驾教会和宗教法庭的权力。倘若他向小议会屈服，让不服教会管教的白锡里玷污圣餐，那他将无法在日内瓦继续开展改革工作。至于他在日内瓦教会中所制定的许多规章和法则，也必无人信服而遵循。

一五五三年九月三日主日，加尔文在圣彼得堂（St.Peter's Cathedral）讲解使徒行传，那一天他的中心信息是讲到侮慢和不尊重圣餐的邪恶。

加尔文大声喊道：“我宁可被杀害，也不会将神的圣物递给被谴责为蔑视主的人。”当时教堂里的气氛是很紧张的，仿佛神亲自来到聚会中间。在这时候，与教会敌对的人也忐忑不安；白锡里不敢在教堂露面。

一五五三年十一月七日，二百人议会开会讨论白锡里事件，以大多数票数裁定，禁止领取圣餐的最后决定权操之于小议会。似乎加尔文面临一次重大的挫败，他甚至想到离开日内瓦。

一五五五年，小议会的权力组合发生了戏剧性变化。原因是那年日内瓦的人口剧增至一万五千人，新移民主要来自法国，内中有许多是富有并受过高深教育的，包括印刷商爱斯田（Rober Estienne），名律师可拉顿（Germain Colladon）和企业家诺曼底（Laurent de Normandie）。这些法国社会上的优秀分子本是改革派，因逃避法国天主教的宗教迫害，才挟巨资移居到日内瓦。日内瓦市政府正在此时遭遇经济困难，突然在四月十八日大开方便之门，只要外来的移民缴纳一笔可观的费用，就可以成为拥有投票权和被选举权的日内瓦市民。换言之，这些新贵可以被选为小议会的议员。

一五五五年五月，来自法国的改革派在小议会的选举中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他们在法国时已经敬仰加尔文，视加尔文为改革派的属灵领袖。从此小议会成为加尔文派所掌握，再也不会制肘和反对加尔文了。

一五五六年之后，仍陆续有改革宗的信徒，从英国和意大利，为了逃避本国政府的宗教迫害，纷纷逃难到日内瓦。至此，加尔文只好呼吁各国的加尔文派信徒，不要渲染日内瓦为改革宗的另一罗马。日内瓦的资源有限，实在无法负荷源源不绝的人流。

第十四章 与贝林将军的抗争

前文述及，在日内瓦，有一批人，非常仇视加尔文。这些人，缅怀往昔的无拘无束、放任堕落的生活，不习惯在宗教法庭的管束下，动辄受到严厉的处分。

这些反对加尔文的人组织了一个团体，称之为放任主义者（Libertines）。这个组织的头目法学尔（Favre），是一个腐化的贵族，他女儿弗兰西丝卡（Francisca）则嫁给日内瓦的将军阿密•贝林（Ami Perrin）。有了这个裙带关系，放任派的气焰更加嚣张。

本来阿密•贝林将军是加尔文的朋友；加尔文一向谑称将军为“滑稽的凯撒”（Comic Caesar）。后来发生了一件事，使贝林将军从此视加尔文为眼中钉。

那次是贝林将军和议员康纳（Corna）参加一个婚宴，在兴致勃勃下跳起舞来，这就触犯了日内瓦严明的宗教禁令，构成了罪状，两位显赫人物都锒铛入狱。康纳出狱后悔过自新，行为有重大的改变。贝林将军出狱后，则愤愤不平。将军认为自己是日内瓦的头面人物，实在咽不下这个奇耻大辱。

贝林将军与加尔文从此隔阂加深，似乎毫无转圜的余地。不过，加尔文有意和将军和解，愿摒弃前嫌，为此加尔文写了一封信给贝林将军，劝喻他遵从神的法律，但是贝林将军不为所动，仍然到处煽风点火，一味反对加尔文。

没有多久，贝林将军被日内瓦当局发现，他正勾结法国政府，暗中效忠法王亨利二世（Henry Ⅱ），并在日内瓦从事秘密的间谍活动。贝林将军既对日内瓦叛逆不忠，他在日内瓦所担任的全部职位，也就被市议会予以解除。

不过，放任派仍然支持贝林将军，群众也仍然盲目追随他，大批暴徒闯入市政厅，演变成一场暴动。

在这关键的时刻，加尔文不顾自己的安危，要求群众冷静下来。加尔文总算以一个教会领袖的属灵权威，制止了一场流血事件。贝林将军也藉着这场群众闹事，逼使日内瓦议会恢复了他的职位。

贝林在尝到群众的街头暴动的甜头之后，后来又掀起另一次的暴动，不过这一次暴动，被市议会以无比的勇气和决心，予以粉碎。市议会后来又发现，未成功的街头暴动，原来是一个武装夺权的阴谋活动，结果贝林以失败收场。

贝林将军和追随他的放任派，也觉得日内瓦并非久居之地，于是遁逃到伯恩。日内瓦在贝林将军出走后，在他缺席的情况下，判处他死刑。

处处与加尔文作对的贝林将军的溃败，使加尔文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能更从容地、无阻碍地去捍卫纯正的福音真理，并可保证教会的建制和法则，不受政权的侵犯。在加尔文派议员的拥戴下，加尔文实际上掌握了日内瓦的大权。

第十五章 加尔文的晚年

一五五九年六月加尔文创办了日内瓦学院（Academy of Geneva），由他的亲信伯撒（Theodore Beza）担任首届校长兼希腊文教授。加尔文很快地把日内瓦学院，变成法文地区改革宗的摇篮地。

同一年，法国三十个地方的改革宗教会聚集在巴黎，参加第一届全国大会。五年后，即一五六一年，法语的改革派教会已增至两千一百五十个，这些法语教会需要大批的法语牧师，去担任牧养工作和培灵工作。大批有心事奉的人，拥到日内瓦，接受加尔文的教导；至于年青的一辈，就争取进入日内瓦学院，接受改革宗的神学教育和训练。

在日内瓦学院的学生中，杰出的有来自英国的多马•波莱（Thomas Bodley），还有苏格兰的改革宗领袖约翰•诺克斯（John Knox），以及第二代的改革宗首领兰伯•达鲁（Lambert Daneau）。

到了这时，加尔文的属灵影响力，也就不再局限于法语地区，随着时日的推移，逐渐扩大到德国、英国、波兰、荷兰、意大利。

加尔文的工作量惊人，在一五四九年之前，他一星期有三天在下午五时讲道。在主日则要连续讲三堂道。一五四九年之后，他将讲道削减至两星期讲一次；主日则削减至讲两堂道。但在星期五，他则循例到日内瓦学院授课。

一五四九年,一位弟兄拉瓜尼亚(Denis Raguenier)开始将加尔文的讲道信息速记下来，致使后世能读到加尔文的两千篇讲章。

加尔文除了讲道，还要处理大量的教会行政事务。这么多繁重的工作，在他中年时已影响了他的健康。一五五九年，他的健康情况恶化，当他对《基督教要义》进行最后校订时，他事实上已疲弱不堪，既发高烧，又有胃痛。

一五六四年二月，加尔文因劳累过度，百病丛生。在蒙彼利埃（Montpellier）的一群改革派医生——当年欧洲最优秀的医生——劝告他要小心身体。但是，加尔文由于责任心重，不为所动，仍然趁别人睡觉时，爬起来撰写他的巨著。

一五六四年二月八日，加尔文致信蒙彼利埃的医生们，感谢他们的关怀。在信中，加尔文说：“二十年前，我在巴黎时，已经得到那里名医的善意劝喻，要我保重自己的身体，但是在那些日子，我还没有患上关节炎、肾结石、肠胃炎、痔疮等，也还没有咳出血来，但是今天，这些疾病，成群结队地，如大军压境，使我窒息。”

一五六四年四月二十八日，加尔文召集同工们到他的床前，向他们说临别的话语。加尔文说：

“我有许多失败软弱，是你们多年来曾忍受的。具体地说，我所作的，实际上毫无价值。我重复地说，我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但有一件我必须强调的，我虽然不满意我天性的软弱，我的内心却是一直敬畏神的，我的动机也是善意的。在我离开你们之后，我祈求你们，忘记我的缺点，若有什么优点你们可以学习的，请你们以这些为榜样。”

加尔文谦恭有礼地与每一个同工握手，每一个人离开时都泣不成声。

钟马田这样评述加尔文：“加尔文身材瘦弱，脸色苍白，他一个人怎能日理万机，不歇地讲道，实在令人无法想象。加尔文教导人们首先要荣耀神，强调人是微不足道的；一个人若蒙福做成任何事，他必须知道，真正完成这工作的，毕竟是神自己。”

加尔文的同工尼古拉斯•科拉登（Nicholas Colladon）在《加尔文的生平》（Life of Calvin）一书中，这样总结了加尔文的一生：

“我不相信任何人可以与他比拟，谁能数得清他一生的成就？我怀疑当代没有人比他更值得聆听、回应和叙述。他的著作甚丰，其庞大的数量和内容已经足够令人震惊，更谈不上去详读这些巨著。他不分昼夜地事奉主，许多人为他健康祷告，劝他多多休息，他总是不肯听。他不肯停歇工作，直至临终前八小时，他的嗓音起了变化，他才停止口授。”

一五六四年五月二十七日,加尔文歇下他的劳苦,告别了人世。他被埋葬在布兰巴拉(Plainpalais)的坟场。坟墓上没有碑石作为标志。他个人的哀荣并不重要，因他一生都把荣耀归给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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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约翰.诺克斯（1513-1572，John Knox）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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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历代的属灵伟人中，有一位是无法排除在外的，即是清教派的创始人约翰·诺克斯（John Knox）。
     二十世纪初期，美国新泽西州（New Jersey）普林斯顿神学院（Princeton Theological Seminary）名教授便雅悯·华菲尔德（Benjamin B．Warfield）于一九零五年这样评述：
     “时至今日，许多传记作家在撰写约翰·诺克斯时，对于约翰·诺克斯的教导，没有掌握那深层的属灵意义。我们深感悲痛的是，今日的教会已经失去了当日的纯洁；而只有这种单纯才能给约翰·诺克斯勇气，把苏格兰的教会，从罗马教的枷锁中解放出来。
     人们如今不耐烦的只是教条的束缚，而不是全心全意地将荣耀归给神：约翰·诺克斯在宣告全能神的荣耀时，找到了能力的源头。我们在熟读约翰·诺克斯的传记时，应该再次重视一切能力的源头——全能的神，只有这属天的能力，才能摧毁那恶者的堡垒。”
     读了便雅悯·华菲尔德的评述，也许有的读者要问，究竟约翰·诺克斯在历史上的影响力有多大。
     首先，他创办了苏格兰的长老会，之后苏格兰的长老会又衍生了荷兰长老会。这些苏格兰的清教徒扩散到世界各个角落——特别是大英帝国的殖民地。当英国国教逼迫清教徒时，他们大举移居到加拿大和美国，特别是美国的北卡罗莱纳州（North Carolina）、南卡罗莱纳州（South Carolina）和新英格兰（New England）一带。许多属灵伟人，包括慕安得烈、钟马田、叨雷等，都是约翰·诺克斯属灵的后裔。
     权威的历史学家德欧毕涅（Merled’Aubigne）认为：“在更正教之中，接继约翰·加尔文的最卓越人物，恐怕非约翰·诺克斯莫属。”
     在中国，推动一九二五年复兴祷告运动的林安德（Henry Woods）、路崇德（Walter Lowrie）、小叨雷（Reuben Archer Torrey）等，都是约翰·诺克斯属灵的后代。当宋尚节被伯特利布道团革职后，这些清教徒效法约翰·诺克斯，考虑的只是神的名、神的的荣耀，全力地支持宋尚节。概括一句，约翰·诺克斯的属灵影响力，绵延数百年。
第1章 在天主教辖管下的苏格兰

     在约翰·诺克斯（John Knox）的时代，苏格兰的信徒在罗马天主教的辖管下，往往走上了迷路。天主教的神父们——甚至众多的主教，毫不羞愧地坦承他们根本没有读过圣经，他们这些圣品阶级的神职人员，主持弥撒时，总是对着那些僵死的仪文喃喃作语。许多时候，连神职人员本人也不懂得这些字句和条文的真正含义。
     当时许多人误解，以为神父的赦罪、教皇的特赦，和向神父的告解和忏悔，可以为人赎罪。那时的苏格兰，少有人敢挺身而出，指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完成了救赎，他的血己经洁净了人们的罪，人们只要信靠主耶稣，就直接接受他作他们个人的救主。
     当时苏格兰的天主教神父，既无知，又懒惰，他们考虑的只是个人的利益，有时为了增加收入，兼顾几个教区，这些神父本身得救都成问题，谈不上牧养众多教区的信众。
     在这黑暗的时代，神在苏格兰兴起了汉米尔顿（Patrick Hamilton）。汉米尔顿生于一五零四年，来自苏格兰一个富裕家庭，与天主教关系密切，是当时宗教制度下的既得利益家族。可珍贵的是，汉米尔顿以严肃的态度，去对待信仰问题。汉米尔顿早年在苏格兰的圣安得烈大学（St．Andrew’s University）读书时，已经受到了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因信称义的信息所吸引。汉米尔顿于一五一七年到法国的巴黎大学（University of Paris）深造，并获文学硕士学位；在法国，他深深地受到新教徒的影响。一五二三年，汉米尔顿返回家乡苏格兰，开始用率直的语言抨击天主教的贪污和腐败。苏格兰的天主教当局大为震怒，决定把汉米尔顿交宗教裁判所处置；汉米尔顿及时逃亡，前往德国，曾在马丁路德门下受教。一五二七年汉米尔顿再度回到苏格兰，他决定不以福音为耻，亲自向亲戚朋友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他更进一步，前往圣米迦勒（St．Michael’s），向天主教的神父们和王室成员传福音。他强调，任何人的罪要得赦免，唯有信靠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救赎，绝不是奉行天主教的仪式。他又说，神赐给人的是白白的恩典，人们不需要仰赖教皇的施恩，神职人员并不赋有赦罪的特权。
     一五二八年二月，天主教在圣安得烈的大主教毕顿（Archbishop David Beaton）诱捕汉米尔顿，诬告他是异端者，把他绑在木架上，活活地把他烧死。约翰·诺克斯本人并不认识汉米尔顿，但是汉米尔顿被苏格兰天主教处死的消息传到他耳中时，约翰·诺克斯说：“这样迫害一个无辜的人，将促使苏格兰无数的人，开始质疑天主教的信条和行径。”
     整个苏格兰因着汉米尔顿的殉难而震动，从此没有人可以用人为的措施去扑灭汉米尔顿在苏格兰所撒下的火种。
     一五四四年，阴森可怖的天主教的红衣主教毕顿（Cardinal David Beaton Archbishop of St．Andrews），对更正教徒毫不手软，下令处死了五位更正教徒，并试图两度谋杀更正教的属灵领袖魏沙特（George Wishart），不过谋杀不遂。
     虽然毕顿是圣安得烈的大主教，大权在握，但许多苏格兰庄园的庄主，却信奉更正教，他们为魏沙特的人身安全担忧，劝喻魏沙特不断地迁移住处，以免行踪暴露，落入天主教的毒手。魏沙特出身于一个苏格兰的望族世家，是雅各布·魏沙特爵士（Sir James Wishart）的儿子。
     一五三八年，魏沙特为了逃避苏格兰布列津（Brechin）主教的迫害，在欧洲大陆和剑桥（Cambridge）逗留六年之久。由于他是剑桥大学的学者和导师，他重返苏格兰时，远比族人更有学识和才赋。他精通希腊文，能照正意解释圣经。他是一个很有能力和口才的传道人，说话很有说服力，态度和蔼可亲。他既勇敢，又敬虔；既温和，又忍耐。在苏格兰各地，都有大批的人涌来听他讲道。故此，天主教当局视魏沙特为眼中钉。
     有大约五十名更正教徒，自愿充当魏沙特的保镖，内中就有约翰·诺克斯。约翰·诺克斯是于一五四五年开始认识魏沙特的；约翰·诺克斯不时佩戴着一把锋利的剑，走在魏沙特前头，为魏沙特开路，防备天主教差派的刺客的偷袭。魏沙特对约翰·诺克斯的忠诚和热心十分欣赏，隐约间他预感到约翰·诺克斯将在历史上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一五四六年，在魏沙特被捕的前夕，他对追随者——内中有约翰·诺克斯——这样说，回去吧！一个人牺牲就够了！约翰·诺克斯勉强地离开魏沙特，魏沙特结果被毕顿判为异端者，处他火刑。当执行死刑的人奉命要吊起魏沙特时，行刑者跪在魏沙特面前，恳求魏沙特宽恕赦免。魏沙特吻着行刑者的脸颊，对他说，这是宽恕你的凭据，我赦免你，尽你的职务吧！
     魏沙特赴难前，约翰·诺克斯仍是一个不见经传的人物；魏沙特一倒下来，约翰·诺克斯却浮现到台前，成为苏格兰更正教的焦点人物，带领苏格兰的教会，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
第2章 神秘的生辰

     苏格兰阿伯丁（Aberdeen）联合自由学院（United Free College）的教授雅各布·史托尔克博士（Rev．James Stalker，D．D．）在他一九零四年所著的《约翰·诺克斯：其思想和理想》（John Knox：His Ideas and Ideals）一书中，对约翰·诺克斯是否生于一五零五年，不敢确定下来。
     雅各布·史托尔克暂定约翰·诺克斯生于一五零五年，不外根据苏格兰最杰出的传记作家麦克里（Thomas M’Crie）于一八一 一年所著的《约翰·诺克斯》。麦克里在该书中记载约翰·诺克斯生于一五零五年。
     在麦克里的著作发表后一百多年，二十世纪的传记作家弗兰明博士（Dr．David Hay Flemming）考证到约翰·诺克斯实际上出生于一五一三年底和一五一五年初之间。弗兰明的发现引起了历史学家的震荡；一个享有如此重要地位的历史人物，其出生年份竟然出现长达九年的误差，实在不可思议。
     探索其原因，一是在魏沙特殉难之前，约翰·诺克斯籍籍无名：一直到魏沙特为主受害，约翰·诺克斯才崭露头角，爬上历史舞台。另一原因是，约翰·诺克斯初出道时，虽然在各教会有服事，但其功用并未被重视；到了后期，众人一致恍然发现神大用约翰·诺克斯，意识到他成为一个扭转时代的人物时，才群起为他立传。可惜这时约翰·诺克斯的早期资料已失散无存，无从考究，才会有这样长达九年的生辰的误差。
     让我们以四百多年后的权威传记作家墨尔（Edwin Muir）所写的《约翰·诺克斯》为准绳，暂以一五一三年底为约翰·诺克斯的生辰。约翰·诺克斯毫无疑问的，是诞生于苏格兰的小市镇哈丁顿（Haddington）。约翰·诺克斯的父亲叫威廉·诺克斯（Williaim Knox），是一个勤劳的农民，为封建庄主效劳；他的母亲则名辛格莱亚（Sinclair）。
     在一个人口只有一千五百人的哈丁顿小镇，出身卑微的约翰·诺克斯，在小时却受到良好的教育，他在哈丁顿的一所学校掌握了晦涩难懂的拉丁文的初阶。一五二九年他考进圣安得烈大学，之后在卓越的神学家约翰·梅爵（John Maior）的指导下攻读神学。一五三六年四月，约翰·诺克斯被按立为天主教神父；由于当年苏格兰已有过多神父，约翰·诺克斯未能在天主教的教堂谋得一职位。由于约翰·诺克斯读过法律，他于是在哈丁顿附近担任公证人。过了不久，约翰·诺克斯在当地担任家庭教师。其中一个家族——道格拉斯（Hugh Douglas），信奉更正教。
第3章 蒙恩的经过

     在错误百出的天主教的统治下，苏格兰人民初期还逆来顺受；一旦天主教采取暴虐的手段，来残杀善良的、无辜的平信徒，情况就有了重大的改变。
     更正教的纯正的、原始的基督教教义，指出天主教违背了圣经，唤醒平信徒必须尽速摆脱天主教的迷信、贪污和腐败。从一五三零至一五四零年，许多在苏格兰改信更正教的人，被天主教用最残忍的手段处死：不少人为了苟且偷生，被迫放弃了信仰；那些坚持真理、为主站住的信徒，则纷纷逃往英格兰或欧洲大陆。
     感谢主，在这期间，威廉·丁道尔（William Tvndale）翻译的圣经，以及许多马丁路德的书籍，源源不绝地输入苏格兰，这对平信徒帮助很大，让许多人洞悉天主教的迷信和愚昧。故此，从一五四零年至一五四二年底，在苏格兰信奉更正教的人数急速上升，在这种潮流下，一心一意追求真理的约翰·诺克斯，不能无动于衷。
     天主教的毕顿大主教，将汉米尔顿和魏沙特活活烧死，更使约翰·诺克斯对天主教的一些作法，深为厌恶。
     一五四三年苏格兰女婴玛丽皇后（Mary Queen of Scots）的摄政王亚兰伯爵（Earl of Arran）采取亲英的更正教路线，鼓励平信徒阅读圣经，并支持更正教的传道人的布道工作。摄政王委任多马·古廉（Thomas Guilliamc）和约翰·渥欧（John Rough）两位更正教人士为牧师。
     多马·古廉原是一名天主教的修道士，约翰·渥欧原是天主教的神父；他们两人走遍苏格兰的中部地区，按正意解释圣经，抨击天主教的谬误。他们的布道很有说服力，产生很可观的果效。
     特别是多马·古廉的信息，打入了约翰·诺克斯的内心；约翰·诺克斯虽已被按立为天主教的神父，但是他的心的深处，此时已经靠近了更正教。有一天，约翰·诺克斯读到约翰福音第十七章，整章经文记述了主在进入客西马尼园之前，向父神所作的祷告。主耶稣举目望天说：
     “父阿！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现在我往你那里去，我还在世上说这话，是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
     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的祷文，摸着了约翰·诺克斯的心，他于是蒙恩，得着了永生、并且因重生得救，得着了主所应许的喜乐。他并且深信，因信成义，也因信成圣。从此，再也没有人，可以把他从主的手中夺去。
第4章 毕顿红衣主教被刺杀

     约在一五四五年，苏格兰政府放弃了亲更正教的宗教政策，二十七年前汉米尔顿被火刑前那种白色恐怖的气氛再度笼罩着苏格兰。
     只见更正教的传道人魏沙特勇敢地宣告他的信念，痛斥天主教的黑暗和偶像崇拜。为了防备魏沙特被天主教当局暗杀，约翰·诺克斯曾持剑护卫着魏沙特，长达五星期之久。一五四六年三月一日毕顿红衣主教下令将魏沙特火刑之后，苏格兰的十六名更正教贵族采取了断然的措施，刺杀了天主教红衣主教毕顿。
     毕顿非但残暴成性，并且荒淫无度，除了养有妾侍之外，至少生有七个私生子。一五四六年五月二十九日凌晨，当毕顿红衣主教的情妇奥姬菲（Marion Ogilvy）从后门溜走的时候，而毕顿正在歇息，十六名刺客潜入了圣安得烈城堡（St．Andrews Castle），亲手将毕顿处死。刺死毕顿后，这些刺客把毕顿的尸首吊起来示众；另一方面，他们占据了圣安得烈城堡。
     约翰·诺克斯虽是魏沙特的贴身保镖；但他没有介入这项刺杀毕顿的策划和行动；然而约翰·诺克斯却完全同意这次的刺杀作法。他认为神往往容许犯罪作恶的人受到惩罚。现在，约翰·诺克斯沦为天主教当局缉捕的对象，他到处藏匿，唯恐遭到毒手。
     一五四七年四月十日，走头无路的约翰·诺克斯带着三个学生，来到圣安得烈城堡，要求庇护。
     在圣安得烈城堡的牧师约翰·渥欧（John Rough）和刺客的领袖巴尔纳夫斯（Henry Balnaves）——当年苏格兰最有魄力的政治家之一，注意到约翰·诺克斯教导学生时，说得头头是道、娓娓动听，诚意邀请约翰·诺克斯担任圣安得烈城堡的牧师，然而约翰·诺克斯断然拒绝，说他们没有权柄来呼召他出来事奉神。
     约翰·渥欧对约翰·诺克斯的拒绝，并不气馁，在一个主日，当约翰·渥欧讲到委身事奉神这件事时，约翰·渥欧当众呼吁约翰·诺克斯要委身任传道人。约翰·渥欧更进一步要求全体会众印证这项呼召，当场得到公众全体的认同。约翰·诺克斯目睹这情景，感动到热泪盈眶。纵然如此，约翰·诺克斯仍婉拒这种公众印证的呼召。不过在几天之后，事态的发展，给他意识到，众信徒所印证的呼召，和任何其它人的呼召，具有同等的效力。
     那是一个晚上，约翰·诺克斯到教堂作礼拜，听见一个天主教副主教约翰·安南（Dean John Annand）正在为天主教辩护，他说天主教是基督的新妇。约翰·诺克斯听了约翰·安南的诳言，忍不住地从坐椅站起来，说天主教已经从使徒时代的纯正教会堕落下来，再不是基督的新妇，而是不折不扣的淫妇。教堂内的公众于是一致要来约翰·诺克斯在下一个主日阐明他的论点。约翰·诺克斯应允在下主日讲道，这就是他首次的公开讲道，同时也是更正教历史上最有能力的讲道者之一。
     约翰·诺克斯那次讲道用的经义是但以理书七章二十四至二十五节：
     “至于那十角，就是从这国中必兴起的十王，后来又兴起一王，与先前的不同，他必制伏三王。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必折磨至高者的圣民。”
     约翰·诺克斯强调说，罗马天主教从罗马帝国的废墟上兴起来，即是新约圣经所指的敌基督。紧接着他述说天主教的教义与新约所教导的因信称义的说法有冲突。约翰·诺克斯的讲道完全根据圣经，视圣经为神的话语。他觉得他立足于神的话语，并坚信自己所传说的是真理。
     约翰·诺克斯的讲道取得了会众良好的响应，会众一致印证他是神所呼召、所分别为圣的。会众宣称一些传道人所铲除的只是罗马教的枝节，唯有他挖出罗马教的根蒂。从此，他被称为神的吹号手。
第5章 从法国军舰至英国宫殿

     苏格兰天主教当局决定向法王亨利二世（Henry Ⅱ）求助：亨利二世为了讨好罗马教皇，就差遣二十艘军舰，围攻圣安得烈城堡。一五四七年七月三十一日孤立无援的圣安得烈城堡只好向法国军舰投降。城堡内大多数居民作为俘虏，被送到法国的鲁昂（Rouen）；重犯则被囚禁在鲁昂邻近的城堡；另有一百二十人被送到法国军舰上当苦役，内中就有约翰·诺克斯。
     这类法国战舰（Galley）是单甲板的平底船，长度从一百尺至一百五十尺不等，宽三十尺而只高于水平线六尺，故此不适合在大风浪时航行。军舰一般选择在夏天时，从法国经北海航行至苏格兰。
     当有风时，军舰可以张帆航行：无风时就靠二十五个长达四十五尺的桨推进。每个桨由六个奴隶摇橹，划桨时将每个奴隶用铁链锁住，另有兵丁拿着鞭子鞭挞奴隶。约翰·诺克斯被送到「圣母号」（Nostrc Dame）的军舰上。一般奴隶一上军舰服苦役，就终身不得挣脱；但约翰·诺克斯是一个奉献了的人，他坚持他的信仰，相信他的前途在主手中，他于是完全信靠神。
     在「圣母号」上，约翰·诺克斯厌恶偶像，他一如既往，不向偶像屈膝。有一次船上的人在唱过「向圣母致敬」（Salve Regina）一曲后，有人把一张「圣母马利亚」的画像送到他面前，要他亲吻；这时，他不向官长的淫威屈服，把「圣母」的画像扔入河中，说，让「圣母」救她自己吧！她是这么轻，让她学游泳吧！经过这事件，官长不敢再强迫这个苏格兰更正教徒去向偶像跪拜。
     这时，有些苏格兰的更正教徒转向英格兰寻求帮助，希望英格兰的军队把苏格兰的更正教徒从法国军队和天主教的政权解放出来。这些更正教徒坦言，假若英国军队征服了苏格兰，他们一定会效忠英王爱德华六世（Edward VI）。一五四八年中，整个苏格兰陷入一片混乱，到处都是战场，分不清谁是敌人，谁是朋友。
     英国和法国各自为了本身的政权不稳定和经济困难，决定透过谈判解决苏格兰的混战。谈判由法国驻伦敦大使谢尔夫（Odette de Selve）和英国驻巴黎大使美森爵士（Sir John Mason）进行。和平谈判的内容也涉及俘虏的释放问题。约翰·诺克斯在军舰上被折磨十九个月之后，即一五四九年三月，经美森大使向法王再三交涉之后，重获自由。
     约翰·诺克斯在法国军舰上有美好的见证。他的信心坚定，不断勉励那些苏格兰更正教的难友，他于是成为这些战俘的精神支柱。他并以乐观的、积极的态度，向同受患难的乡亲保证，更正教将在苏格兰取得最终的胜利。
     从前在圣安得烈城堡，当约翰·诺克斯被呼召出来担任牧师时，他虽然仗义发言，但是他的勇气未经考验，因为当时仍有坚强的堡垒作为屏障。如今在军舰上，他则是以非凡的胆识、信心，和坚忍，显示出他实在具有领袖的气质，才使他在俘虏中，被拥戴为领袖。有了这次在军舰上的锻炼，其后他遇到困难时，他再也不轻易淌下眼泪。在军舰上，纵然有铁链的捆锁和兵丁的鞭笞，他也绝不肯向偶像跪拜。是的，为了坚持真理，他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
     一五四九年初，约翰·诺克斯从法国回到英格兰。这时期英王爱德华六世虽已登基，因年幼未成年，大权掌握在他母舅索美萨特公爵（Duke of Somerset）手中。索美萨特公爵倾向更正教，故此在苏格兰对天主教徒采取偏激的手段，他认为凭借武力可以平定苏格兰的动乱。英国这种高压政策引起苏格兰人的反感，结果法军不断告捷，英军节节败退，苏格兰的更正教徒被迫四处逃亡，有的逃到欧洲大陆，有的随着英军南下英格兰。
     一五四九年四月，英国的枢密院（The Privy Council）正式委任约翰·诺克斯为苏格兰东南部的伯立克（Be目wick）教区的牧师。
     在约翰·诺克斯的一生中，这是一次休息静养的机会；原来他在法国军舰上当苦役时，肾脏受到感染，而胃溃疡又经常发作。在夜晚，这些病痛，影响他的睡眠，使他不时失眠；在白天，身体不适又使他不能有效地工作。
     感谢主，约翰·诺克斯在伯立克教区担任牧师，生活的安定，使他的身体恢复过来。新的环境要求他尽心尽意服事信徒，促使他在灵性上和知识上必须不断有追求。在军舰上，在最绝望的环境中，他不断祷告，不断寻求神；在伯立克教区，他得着了更新之后，他更加仰望神、更加渴慕神，神也借着这段日子，装备了他。
     在伯立克教区，约翰·诺克斯有充裕的时间读神的话语——圣经；他同时读解经书，特别是加尔文（John Calvin）的释经书。
     从约翰·诺克斯所写的《致伯立克会众的信件》（Letter to the congregation of Berwick），清楚地看出，约翰·诺克斯在神学观点上，已经深受加尔文的影响。他特别强调基督在客观上所完成的救赎工作，远超过基督徒在主观上所作的回应。
     在讲台上，约翰·诺克斯大力抨击天主教在宗教上的淫乱——拜偶像并缕述罗马教庭的信仰，充塞着不可饶恕的异端。他在讲台上所流露的真诚和恳切，点燃了听众的心灵。
     一五五零年，约翰·诺克斯从小市镇伯立克，被调往更大的城市纽加塞尔（Newcastle）担任牧职，在那里他发挥更大的功用，产生更大的属灵果效。
     一五五一年十二月，声名远播的约翰·诺克斯被英王爱德华六世（Edward VI）委任为御前牧师（Chaplain in Ordinay）。当年，在英国，只有六位御前牧师，他们要轮流被传召到宫庭，在皇帝面前讲道。这六位牧师，被称为当年英国最杰出的、最有份量的牧师，虽然不是全时间在宫庭宣教，只是轮班应召在御前讲道，但每个牧师的年俸为四十英镑，在当年这是很丰厚的薪俸。
     前文说过，英王爱德华六世于一五四七年登基时才十岁，摄政大权掌握在他母舅索美萨特公爵（Duke of Somerset）手中。
     索美萨特公爵倾向更正教，与大主教克兰墨（Archbishop Cranmer）商量后，提交国会通过一项议案，要重新修订公祷文（Book of Common Prayer），以代替英国圣公会（Church of England）沿用的旧公祷文。约翰·诺克斯身为御前牧师，也就参与公祷文的修订工作，新公祷文于是于一五五二年修订成功。约翰·诺克斯对新的公祷文仍有一项保留，即反对在信徒领圣餐时要下跪：他认为下跪是偶像崇拜，可咒可诅。
     约翰·诺克斯又帮助克兰墨大主教起草《四十二信条》（The Forty－two Articles），这就是英国圣公会所采用的信条。
     一五五三年二月，经爱德华六世幕后策动，英国枢密院向克兰墨大主教建议，委任约翰·诺克斯为伦敦圣人教堂（All Hallows Church）的牧师，但这任命却遭他一口谢绝。约翰·诺克斯不领王室和圣公会的情，使许多人大惑不解。其实他不想被纳入圣公会的建制：他解释说，他可以在其它岗位上，照样为主作工。
     约翰·诺克斯婉拒了伦敦圣人教堂牧师的职位，并不影响爱德华六世和枢密院对他嘉奖的决心，王室一心一意要把他纳入圣公会的轨制。当枢密院对他宠爱无比，动议要委任他为罗彻斯特主教；（Bishoof Rochester）时，他也婉拒这项擢升。他冒着激怒权贵的危险，任凭人误会他傲慢、恃宠生娇；仍是一味不肯妥协、让步。归根结底，约翰·克诺斯对圣公会深表失望，认为圣公会改教不够彻底，和罗马教差别不大，可说换汤不换药。他认为，在英国圣公会，取代罗马教教皇至尊地位的，是英国君主；而罗马教原有的圣品制度，在英国民事法律的制约下，仍然被圣公会保留下来；至于天主教许多偶像膜拜的残余和众多迷信的作法，圣公会则根除得不够彻底。约翰·诺克斯暗地里，已经下了决心，要在家乡苏格兰，建立他心目中的新约时代的教会。这个教会的模式，那时已经在日内瓦被加尔文所建成。概括一句，在那时期，约翰·诺克斯已经憧憬，在苏格兰恢复使徒时代的教会模式了。
第6章 流亡欧洲大陆

     一五五三年七月六日，爱德华六世驾崩，他的姐姐玛利女王（Mary Tudor）继位。玛利女王身为天主教徒，表面上似乎容忍更正教，私下却有意扶植天主教。许多更正教信徒，有鉴于此，纷纷走进到欧洲大陆；这对于约翰·诺克斯来说，玛利女王不啻是另一个耶洗别。约翰·诺克斯有许多更正教的朋友，劝他不要作无谓的牺牲，而圣公会也已有一年，停止了他牧职的薪俸；他终于在一五五四年一月，告别他的妻子玛卓丽·保维斯（Marjory Bowes），前往法国。
     玛卓丽·保维斯的父亲理查德·保维斯（Richard Bowcs），是诺森伯兰（Northumberland）地方的天主教徒。几年前，约翰·诺克斯前往诺森伯兰讲道时，理查德·保维斯的妻子伊利沙白（Elizabeth）听了他的讲道，开始倾向更正教，并视他为属灵的导师。约翰·诺克斯认识伊利沙白时，伊利沙白已年四十五岁，并且养有十五个孩子，排行第五的是女儿玛卓丽。约翰·诺克斯虽然受到信奉天主教的理查德·保维斯的种种阻挠，还是排除万难，与玛卓丽结了婚。
     约翰·诺克斯只是在法国诺曼底（Normandy）的港口黛比（Dieppe）逗留了一个月，就前往瑞士。
     在英国，由于大多数人仍是罗马教徒，或者说，一般英国人对于罗马教和更正教的取舍，谁是谁非，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虔诚的天主教徒玛利女王，终于重新立天主教为英国的国教，并使圣公会重新隶属于天主教。由于玛利女工操纵着国会，故此没有引起英国上下严重的反抗和叛乱。玛利女王接着又迫害更正教的信徒，杀害了圣经翻译者约翰·罗杰士（John Rogers）。她杀害更正教徒的行径，使她在历史上留下了「血腥的玛利」（bloody Mary）的恶名。
     一五五四年三月，约翰·诺克斯首次抵达瑞士的日内瓦（Geneva），首次看到了基督的教会的完美的模式。他称日内瓦的教会为“自从使徒时代以来，基督最完美的教会。”
     加尔文很友善他接待了约翰·诺克斯，并把他介绍给瑞士几位被神大用的仆人，包括在苏黎世（Zurich）的布尔格（Heinrich Bullinger）和在洛桑（Lausanne）的比勒·威勒特（Pierre Viret）。
　　同年五月间，约翰·诺克斯又重返法国港口黛比（Dieppe）。他这段日子曾多次往返于日内瓦和黛比之间。在黛比，他听到英国最新的动态，即玛利女王尽管争取到许多圣公会主教的支持，许多真心爱主的人，仍然站住地位，不肯向罗马教的邪恶势力屈服。在英国的许多地方，包括心脏地带伦敦，许多地下教会和细胞小组如雨后春笋一般，繁殖不已。其中一位地下教会的领袖约翰·温欧（John Rough），就是他在圣安得烈城堡的同工。
　　当约翰·诺克斯再度回到日内瓦后，他和举世敬仰的改革派的几位杰出领袖建立了亲密的友谊关系，这牢不可破的友情直至一五六四年加尔文逝世为止。约翰·诺克斯高度地评价了加尔文对日内瓦教会以及世界各地改革派教会的贡献，并虚心地在加尔文门下受教，这使他在灵性上和圣经知识上，有长足的进步。至于加尔文，一直对约翰·诺克斯的敬虔和恩赐，有良好的印象。这一年，约翰·诺克斯已经不再年轻，已经到了五十岁，但他还督促自己读希伯来文：当他年轻时，他抽不出时间读希伯来文，如今他懂得抓住机会，不让时光虚度。
第7章 在法兰克福的日子

     约翰·诺克斯到日内瓦后不久，就接到德国法兰克福（Frankfurt）一个英语教会的信件，邀请他到该教会任牧师。
     早些日子，一五五四年七月，一群英国更正教徒受到宗教迫害，移居到德国的法兰克福。在那里，早已有一间法语的更正教教会，他们同意让英国来的信徒另有一堂英语崇拜聚会，但是规定英语聚会必须遵照法语聚会所采用的崇拜模式。
     约翰·诺克斯正想在日内瓦潜心学习，充实自己，接到聘请信后，无意到法兰克福担任牧职；但是加尔文说服了他，认为这是他学习事奉、学习服事弟兄姊妹的机会，约翰·诺克斯于是接受这项聘请，于一五五四年十一月抵达法兰克福。
     在法兰克福那里有一位弟兄威丁咸（Wiliam Whittingham），曾于一五五二年在日内瓦受教于加尔文。他认为圣公会的改教工作不够彻底，虚有其表和耽于迷信，包括用公祷文、大声响应牧师、领受圣餐时必须下跪、牧师身披长袍等。约翰·诺克斯到达法兰克福之后，认同威丁咸的看法。约翰·诺克斯因曾参与修订公祷文，已往认为公祷文有可取之处，如今认识到公祷文拖慢了圣公会改革的步伐，认识到教会必须遵行圣经的教导和恢复到使徒时代的模式。在加尔文的影响下，约翰·诺克斯看到公祷文很明显地充塞着迷信的、不纯洁的、不干净的，和不完全的东西。
     约翰·诺克斯和威丁咸，一五五五年二月一同草拟了一份教会崇拜的仪式，取代不合时宜的公祷文，他们只是把启用的日期推迟至一五五五年四月的复活节。
     但在一五五五年三月，前牛津大学校长科克士博士（Dr．Richard Cox）到达法兰克福，他主张用圣公会的公祷文。科克士和约翰·诺克斯之间的争执，到了无法妥协的时候，科克士就采用一种卑鄙下流的手法，向德国当局诬告约翰·诺克斯，说他犯了叛国罪。这种严重的陷害，使约翰·诺克斯在德国无法容身，被迫于一五五五年三月二十六日离开法兰克福，回到日内瓦。威丁咸对这件事作了详尽的描述：
     “三月二十五日晚上，约翰·诺克斯在他的寓所对五十位弟兄姐妹讲了一篇动人的道，信息的内容环绕着基督的死和复活，以及神为他的选民所预定的不可言述的喜乐，接着他述及为着他尊崇的名的见证，信徒们在今生将无法避免种种的迫害和苦难。翌日，有数位在前一晚受到勉励的信徒，带他上路，与他共同步行到三，四里路之后，然后他们以沉重的心情，眼泪盈眶地把他交托给主。”
     这次圣公会在法兰克福对约翰·诺克斯的迫害，促使他决意成立苏格兰的教会。英国国教既然对他这个苏格兰人见外，摒弃了他，他指望有如一日，苏格兰将出现一个接近使徒时代的，更符合神的心意的教会。
     钟马田在《清教徒》一书中，根据约翰·诺克斯所具有的独立创新的思想，确认他是清教派的创始人。钟马田说：
     “在法兰克福的时候，约翰·诺克斯作了一件把清教徒精神表露无遗的事，就是他和威丁咸，即那部著名的日内瓦圣经的主要翻译者，一起草拟了一份教会崇拜的仪文，以代替他们所摒弃的公祷文。……结果他被逐出……在英国信徒中间，第一次作出努力，要建立一个清教派教会，就是在德国的法兰克福。……建立一个清教徒教会的初次努力，在法兰克福遇到挫折之后，约翰·诺克斯和支持他的人，就迁居日内瓦。在法兰克福得不到接纳采用的敬拜模式，却在日内瓦成功地实行了。约翰·诺克斯将所草拟的崇拜仪文（Order of Service）提供出来，便成了日内瓦教会所采用的日内瓦典籍（Geneva Book）。这份崇拜仪文在他回到苏格兰之后，被苏格兰教会普遍采用，一直到今天，还是苏格兰教会的官方崇拜仪文。”
第8章 改革派在苏格兰扎根

     必须强调的，是约翰·诺克斯自一五五四年开始，就对偏袒天主教的女君主，采取激烈的反对态度。在他《对英格兰的训诫》（Admonition to England）一文中，他用毒辣的、毫不容情的笔触，抨击那些纵容英国玛利女王为天主教复辟的人。约翰·诺克斯在行文中，也照样是笔下不留情。他这样写道，假若她早被送入地狱，那么这些残暴和罪恶就不会出现在这世上。这些话不啻暗示可以罢黜玛利女王。他曾请教加尔文，是否可以用武力反抗那些崇拜偶像的君主——追随天主教者，加尔文认为不该诉之武力，去解决问题。
     正如前一章所述，他在德国法兰克福受到挫折，体会到圣公会改革不够彻底，使他更加念念不忘故土苏格兰的改教工作。自从苏格兰天主教，在外援之下，征服了圣安得烈城堡之后，更正教表面上受到致命的摧毁。一般人会认为，更正教在苏格兰再也无法东山再起。天主教的僧侣，也沾沾自喜，陶醉于天主教所取得的所谓的辉煌的胜利。他们私自欢喜，认为苏格兰已经平息了一切敌对天主教的声音。
     实际上，苏格兰的天主教当局，所看到的，只是假像。在苏格兰，仍然隐藏着和潜伏着许多更正教徒，他们的内心仍维持着坚定的信念；他们只不过为了保存自己的性命，不想轻易地暴露自己的观点。
     反观更正教在英格兰则真正地受到扼杀和扑灭，证明更正教徒在苏格兰采取隐蔽的崇拜方式是有效的和可行的。故此，许多在英格兰受到玛利女王迫害的更正教徒，逃匿到苏格兰；此时苏格兰天主教的僧侣，正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也就麻痹大意，对更正教在苏格兰的地下活动，不加防范。
     更正教在苏格兰所酝酿的复苏，引起了远在瑞士的日内瓦的约翰·诺克斯的关注。一五五五年八月，他潜回伯立克（Berwick），与阔别了一、二年的妻子玛卓丽·保维斯团聚，和重晤了新寡的岳母伊利沙白·保维斯。约翰·诺克斯已往经常和他的岳母伊利沙白·保维斯，就灵性上的经历，交换心得，分享亮光。
     在伯立克的娘家逗留了一段日子，约翰·诺克斯前往爱丁堡，与那地的更正教徒秘密会晤，包括会晤另一更正教的领袖约翰·威乐（John willoek）。从此约翰·威乐成为约翰·诺克斯最主要的同工，赢得了约翰·诺克斯最高度的评价和信赖。
     能够将约翰·诺克斯和约翰·威乐两人的优点和特长结合在一起，实在是神给苏格兰的祝福。约翰·威乐在学识上，并不比约翰·诺克斯逊色。在口才上和胆量上，约翰·诺克斯比较有恩赐；但在态度举止上，约翰·威乐则较温柔和蔼、谨慎小心。每当约翰·诺克斯受到挫折的时候，约翰·威乐总是出色地完成了应尽的职责。
     当约翰·诺克斯潜回苏格兰的时候，他发现那些信奉宗教改革的信徒，为了掩饰自己的身份，不惜屈服于天主教的偶像膜拜，并去参加天主教堂的弥撒。约翰·诺克斯刻不容缓地指出，天主教的弥撒，充塞着不敬虔的和亵渎的东西，若参加这类弥撒，不啻是认同它。苏格兰的更正教为此论点隆重地召开了会议，会议上约翰·诺克斯答复了不同信徒提出的各项疑问。会议最后作出决定，正式与苏格兰的天主教划清界限，这为苏格兰的宗教改革，踏出了第一步。约翰·诺克斯继续他在苏格兰的秘密活动，马不停蹄地穿梭在苏格兰的南北之间，直至苏格兰天主教当局察觉他已潜回苏格兰，并知道他正在苏格兰展开了波澜壮阔的改教运动。事实上，蜂拥去听他讲道的人是这么众多，他在苏格兰的活动已是一项公开的秘密。
     一五五六年五月十五日，约翰·诺克斯被苏格兰天主教当局传召，到爱丁堡接受聆讯，回答一些指控他传播异端的问题。约翰·诺克斯英勇地按时赴会应讯，使天主教的主教们、僧侣们措手不及。天主教人士重新评估形势，发现约翰·诺克斯的目的是使这场争论白热化和公开化；换言之，公开的聆讯正中约翰·诺克斯下怀。天主教当局唯恐公开聆讯会引起公众的反感，决定取消这场公开聆讯。
     这样一来，约翰·诺克斯更放胆地在爱丁堡讲道，来听道的人迅速增加，连续十天，他每天讲两堂道，天主教当局却不敢采取行动。约翰·诺克斯的勇敢行为，致使苏格兰的改革派在苏格兰的土地上，深深地扎下了根。
     一五五六年七月，日内瓦的英语聚会不断写信给约翰·诺克斯，要聘请他担任他们的会牧；他觉得神既对他有新的托付，就决定与妻子玛卓丽·保维斯，和新寡的岳母伊利沙白·保维斯，一起回到瑞士的日内瓦。
     在他离开苏格兰之前，他宣告说，在天下人间，除了主耶稣之外，再没有其它名字，可以因之而得救；他又说，依靠任何人的功劳，将是徒然和带着欺骗性的；借着他的舍命，成圣，我们得以与神和好，并借着他，我们得以承受他的国度。
     约翰·诺克斯对分散各地的零散的更正教徒说，在缺乏有属灵份量的长者的牧养的情况下，信徒们应该互相勉励，互相分享，各人应在家中操练属灵的功课。他进一步说，有时候几个家庭可以每星期聚集在一起，互相关怀，互相照顾。约翰·诺克斯当时虽然没有用上今日常用的细胞小组的词语；但他所着重的家庭聚会的属灵实际，和所带来的属灵果效，和今日的细胞小组，并无二致。他重申祷告的重要性：他说，在任何聚会，都要以祷告开始，并且也以祷告来结束。
     一五五七年三月十六日，他从日内瓦，写给爱丁堡的弟兄姐妹的信件这样说，撒但尽管猖狂，但你们要靠着神站住，因着他的名，和他的荣耀，他一定会保守你们，你们要持守所相信的真理。同年苏格兰的更正教拟定了一份信约，即《苏格兰第一信约》（First Scottish Covenant），苏格兰的更正教，立下心愿，要遵行神的话语。根据这一份信约，各地的改革派聚会，纷纷建立起来。
第9章 反对女权的荒唐统治

     约翰·诺克斯于一五五六年九月十三日回到日内瓦。他在日内瓦牧养的英语教会，人数有二百多人，大多是来自英国的移民；除他之外，还有另一位牧师克里斯托·古曼（Christopher Goodman）。
     约翰·诺克斯在日内瓦英语教会担任牧师长达三年，这段日子是他一生中最平静的日子。一五五八年春天，他和克里斯托·古曼，双双成为日内瓦的市民。
     除了牧养英语教会之外，他还和威丁咸（William Whittingham）等学者，共同把圣经翻译成英文，这本圣经被称为《日内瓦圣经》（Geneva Bible）。
     这些年间——一五五五年以来，加尔文在日内瓦彻底地摧毁了放任主义派（Libertines）的反抗，此时加尔文可以依照新约教会的模式，建立日内瓦的教会；约翰·诺克斯赞叹这是使徒时代以来在地上最完美的基督的教会。
     必须指出，约翰·诺克斯并不是一个随声附和的人，他有自己的独立思考，他绝不是加尔文的应声虫。在女权统治上，当他无法与加尔文和布尔格（Heinrich Bullinger）取得一致看法时，他毫不犹豫地发表了《吹出第一声号角反对女权的荒唐统治》（The First Blast of the Trumpet Against the Monstrous Regiment of women）。
     在《反对女权的荒唐统治》一文中，约翰·诺克斯说，擢升一个女子，至优越的、统领的、掌权的地位，让她凌驾在城邦、帝国之上，是违背自然规律和令人嫌恶的；换一句话说，女人不应该统领任何国家，这种事既触犯了神的旨意，又破坏了公正的法则。
     接着他又说，在神眼中，女权统治是可憎的，当她们胡作非为、反叛神和对神不忠时，人们可以起来反抗她们。他攻击的主要目标是英国的血腥的玛利和苏格兰的玛利女摄政。
     约翰·诺克斯进一步向苏格兰的贵族和平民呼吁，要求各阶层的人动员起来。他说众人有权利，也有义务，推翻那些支持天主教的女权统治。
     约翰·诺克斯发表《反对女权的荒唐统治》实在不合时宜，恰巧在文章发表后几星期，即一五五八年十一月十七日，血腥的英国玛利女王逝世，继承玛利女王的是她的妹妹伊利沙白一世（Elizabeth I）。
     伊利沙白一世，姿色不如她的姐姐「血腥的玛利」，性格却刚毅坚强；她觉得约翰·诺克斯所发表的文章，动摇她的统治权威和元首地位，从此对约翰·诺克斯心存芥蒂，抱有成见。
　　伊利沙白一世从小受圣公会的教育，继位后即于一五五九年立法，使英国重归圣公会。
　　伊利沙白一世制定的《王权至尊法令》（Aet of Supremacy），将圣公会置于英国君主的最高权力之下。另一项《信仰划一法令》（Aet of Uniformity），则恢复了爱德华六世的《公祷文》。约翰·诺克斯曾参与制定这公祷文，这公祷文规定了英国国教——圣公会——的崇拜仪式。伊利沙白的动机很简单，她不愿向罗马教皇臣服，她不愿意英国的教会隶属于罗马教，她考虑的只是自己的政治利益，她既不热衷于彻底的宗教改革，也不向往一个使徒时代的教会。她所看重的，是一个隶属于英国君主的教会，让教会成为她统治的工具，并让国家的权威，凌驾于教会的建制之上。
第10章 更正教在苏格兰取得胜利

     当苏格兰的国王雅各布五世（James V）于一五四二年逝世时，由于两个儿子早逝，由新寡的皇后法国的古伊兹家的玛利（Mary of Guise）摄政，玛利女摄政倚重法国，于一五四八年，把她年仅六岁的独生女玛利·斯都亚特公主（Mary Stuart）送入法国王宫。
     玛利女摄政的目的，是将女儿许配给法国皇储（Dauphin of France）。约翰·诺克斯抨击这件事，说苏格兰公主玛利·斯都亚特卖到法国去，以致她自小就耽溺于酒精。当她长大上了酒瘾之后，终身与酒杯为伴，结果给苏格兰带来灾难，给她本人带来沉沦。一五五八年四月，当玛利·斯都亚特十六岁时，她嫁给比她年幼六星期的法国皇储。成婚时，她签下一项秘密契约，一旦她逝世，苏格兰的国家主权和王位，将归属法国。
     婚后一年，一五五九年，法国皇储登基，称号弗朗西斯二世（Francis Ⅱ），成为法国皇帝。因他年仅十七岁，又孱弱多病，大权掌握在大名鼎鼎的母后卡克琳（Catherine de Mediei）手中。
     苏格兰人民早就对玛利女摄政的亲法政策深为不满，连带地对玛利公主这段政治婚姻也不看好，都认为内中有蹊跷。他们知道女摄政出身于古伊兹家族，该家族所代表的是法国天主教极端派的势力；苏格兰人民有浓烈的民族主义思想，他们不愿意苏格兰屈居法国之下，成为法国的附庸国，他们连带地也反对攀附法国的天主教。在那年代，苏格兰的天主教，充满着贪污、腐败、迷信，于是信奉更正教的浪潮再度兴起，信徒们要求在宗教上有改革。一五五八年十二月，苏格兰更正教的庄主们正式发信，催促约翰·诺克斯返回苏格兰。在约翰·诺克斯的提议下，各地的更正教庄主，早已开始秘密集会，虽然缺少牧师，却自行推选长老和执事。正如上述，更正教的教会在各地早已有了雏形的组织，有利于进一步推动改教运动。
     约翰·诺克斯看准这是难能可贵的机会，毅然离开妻子玛卓丽和两个儿子伊莱贾撒（Eleazar）拿但业（Nathaniel），于一五五九年五月二日，独自一人回到故土苏格兰。
     许多历史学家认为，约翰·诺克斯是一个善于抓住机会、当机立断的人。他一直留意苏格兰的政治局势，并搜集苏格兰和法国之间秘密外交的情报和第一手材料。著名的传记作家，爱丁堡（Aberdeen）杰出的历史教授史达尔克博士（Dr．James Stalker）在《约翰·诺克斯》一书中述及约翰·诺克斯这次返回苏格兰的重大意义：
     “约翰·诺克斯在如此关键的时刻，返回苏格兰，举凡那些深入研究的历史学者，都一致认为，他选择了最恰当的时机回来，可以说此行完全是出乎神的旨意。”
     在约翰·诺克斯的脚未踏上苏格兰之前，正如前文所述，改革派的人积极传杨福音，传道人的数目急增。这些传道人越过越放胆，一点不顾虑到危险，有一次玛利女摄政传召更正教的传道人到她面前，意图平息这些传道人的声音；但当这些传道人出现时，人数众多，难以计算，玛利女摄政只好遣散他们，没有作出任何裁决。
     一五五九年春天，玛利女摄政看到她的女婿已经贵为法国的皇帝，就不再敷衍苏格兰的改革派，露出她罗马教徒的真面目。她发出指令，再度传召改革派的传道人，在五月十日，到斯得林（Stirling）接受审讯。有一件事，她没有意料到，改革派的领袖约翰·诺克斯，早在五月二日，已经从法国回到苏格兰的爱丁堡。
     约翰·诺克斯到达爱丁堡之后，在爱丁堡只过了两夜，就匆匆前往丹彼（Dundee）；五月六日，他继续前程，赶往斯得林，以便在限期——五月十日——之前，到达会场，为那些被诬告为异端份子的改革派答辩。
     那时，苏格兰的格拉斯哥（Glasgow）地方当局已经发现约翰·诺克斯的行踪，宣布他是通缉犯；但是约翰·诺克斯面无惧色，应知道当日结集在他身边的，是多达六千人的庞然大军，这些改革派队伍虽然手无寸铁，却士气昂然，视死如归。玛利女摄政听到这消息，顿然花容失色，要求改革派队伍在伯斯（Perth）止步，又说审讯会被中止。改革派队伍不知道这是玛利女摄政的诡计，不少人自行解散，返回家园。结果五月十日审讯如期进行，在改革派代表缺席的情况下，玛利女摄政单方面宣布改革派为不法份子。
     消息传开后，改革派发现被骗，大为震怒。约翰·诺克斯一直留在伯斯的队伍中，他现在怦然是更正教的中心人物和精神领袖。在瞬息万变的局势中，他说：“不知道神在这国家将如何作工，可以看到的，是撒但猖狂到极点，这是一场尖锐的决斗。”五月十一日，约翰·诺克斯在伯斯的圣约翰教堂（St．John’s Church）讲道时，他大力抨击天主教的弥撒和偶像崇拜；聚会后，失控的会众捣毁天主教堂的偶像、饰物等，同时还拆毁两座修道院。伯斯的动乱给玛利女摄政一个借口，可以派出军队到伯斯平息叛乱，但是伯斯的市民武装起来，坚守城堡，结果军队不敢冒然进攻。
     不久前，约翰·诺克斯已经致信日内瓦，要那边的朋友安排他的妻子到苏格兰与他团聚，以免他有后顾之忧。同年六月十三日，约翰·诺克斯的妻子玛卓丽，和她母亲伊利沙白·保维斯，在法国巴黎，向英国驻法国大使托洛摩顿（Sir  Nicolas Throkmorton）求助，要求英国政府让她们借道英格兰，进入苏格兰。英国大使托洛摩顿借此机会，向英女王伊利沙白一世进言，劝说她要淡化那次约翰·诺克斯撰文抨击女权统治的风波。又说约翰·诺克斯是苏格兰改革派的领袖，在苏格兰政治舞台上，必将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大使又说，英格兰和苏格兰同文同种，英格兰应借此机会，与约翰·诺克斯修好，好把英格兰的影响力，伸展到苏格兰，协助苏格兰摆脱法国的辖制。伊利沙白一世于是作出决定，支持苏格兰的改革派。一五六零年四月二日，英军进军苏格兰，但在进攻法军在雷斯（Leith）的据点时，受到了挫折。法军这方面，由于补给不足，到了六月间，则出现了饥馑问题。英法在军事上的对峙，遏止了法国在苏格兰的势力膨胀，压制了罗马教僧侣的嚣张气焰。英格兰的势力伸展到苏格兰境内之后，无形中也巩固了伊利沙白一世在英格兰的皇位。
     在苏格兰的混乱局势中，约翰·诺克斯的讲道，正如号角一样，一经吹响，就平息了一切的杂音。另一方面，他的号角声，也煽燃了许多信徒激荡的心灵。
     一五五九年六月，约翰·诺克斯有如凯旋归来的英雄，进入圣安得烈城堡。他在圣安得烈城堡讲了三天道之后，那地方的信徒都涌入天主教的教堂，摧毁天主教教堂里的偶像，并拆毁修道院；其它地方争相效尤。这些过激的行为又使玛利女摄政多一个平息动乱的借口，于是乎触发了苏格兰的内战。一五六零年二月，改革派大会的议员团（Lorda of Congregation）正式和英国签订了伯立克条约（Treaty of Berwick），英国答允对改革派提供军事援助，以对抗玛利女摄政。这场内战有外军的介入；在苏格兰皇家部队里的，有大批的法国军队；在苏格兰更正教部队里的，有相当数目的英格兰军队。
     在这场内战中，约翰·诺克斯担任了很重的角色。英格兰驻苏格兰大使兰道夫（Thomas Randolph）这样说，他非但是军队的牧师，他灌注入部队的生命力，远超过五百个号角不停歇地在耳际吹响。除此之外，约翰·诺克斯还是会众的书记，颁发告示和起草公文；他还主持谈判和搜集情报，曾有多次秘密访问英格兰，以便争取英国政府更具体的援助。
     约翰·诺克斯深信，为了更神圣的和更崇高的目的，他全心全意赞同苏格兰与英格兰结盟：为了政治上的现实情况，他认为这样作，有助于援救在法兰西铁蹄下被蹂躏的苏格兰人民。他有时也身心疲倦，但归根结蒂，他仍是苏格兰政教运动的中枢人物。他激励同志们的士气，要他们坚持着他们对神的国度的信念。
     一六六零年六月十日，玛利女摄政王逝世。在她逝世之后，英法双方取得协议，同意双方军队自七月六日开始，撤离苏格兰土壤。在权力真空的情况下，更正教在苏格兰取得了支配的地位。至于继承苏格兰王位的，则是远在法国的玛利·斯都亚特，她也即是有登基一年的法王弗朗西斯二世的皇后。对她来说，可说祸不单行，在她的母亲逝世后几个月，即在同年十一月，她的丈夫法王弗朗西斯二世也随着驾崩。原本有机会贵为法兰西和苏格兰两国皇后的玛利·斯都亚特，唯有返回故国苏格兰，来担任苏格兰的皇后。
     在玛利·斯都亚特本回到苏格兰之前，一五六零年八月一日，苏格兰议会，正式立法，成立苏格兰的改革派教会，确立长老会制度。议会并指派约翰·诺克斯和另五位同工，制定《信仰宣言》（Confession of Faith）。同年八月十七日，议会通过法令，废除天主教的弥撒，不承认罗马教廷的司法权，并宣布一切违反更正教信仰的法律均告无效。一五六零年十二月二十日，苏格兰长老会的第一次大会就在爱丁堡正式举行。大会有四十名委员，内中有六名牧师，包括爱丁堡城的主任牧师约翰·诺克斯。在大会上，约翰·诺克斯呈交了《首本纪律手册》（The First Book of Discipline）。
     这一年年终，约翰·诺克斯心灵上蒙受了重大的创伤，他心爱的妻子玛卓丽逝世。玛卓丽随着他，到处奔波，与他同甘共苦，并为他处理信件。她既是良妻贤母，又是好的助手和同工。在他最悲痛的时刻，加尔文从日内瓦来信安慰他，要他节哀顺便。加尔文论及约翰·诺克斯的亡妻时说，她是举世无双的，她是人间最甜美的妻子。当年她的父亲和许多亲戚齐声反对她嫁给一个一贫如洗、无家可归的穷传道人，但她毫不反悔地跟定了他，并且对他忠心到底，直至她走到人生道路的终点。
第十一章 与苏格兰玛利皇后的抗争

     一五六一年八月十九日，玛利·斯都亚特从法国回到苏格兰，正式成为苏格兰的皇后。下文将称她为苏格兰的玛利皇后（Mary Queen of Scots）或玛利女王。
     玛利皇后一踏上苏格兰的土地，就卷入了一场激烈的宗教抗争。
     她抵达后第一个星期日，就到天主教的荷里屋教堂（Holyrood Chapel）作弥撒。这一行止也就成为另一场抗争的导火线。约翰·诺克斯，在爱丁堡的圣佳尔教堂（St．Giles’Church）的讲台上宣称，玛利皇后在天主教堂作一次弥撒，比一万名敌军登陆苏格兰，更加令他愤怒。
     听到约翰·诺克斯在讲台上这样凌厉的批判，玛利皇后于一五六一年九月十四日召见约翰·诺克斯，毋用说她早已不满约翰·诺克斯早年撰文反对女权的统治。约翰·诺克斯向女王这样解说：他讲道的至终目的，是要带领君主和平民一例顺服神的指令。她询问约翰·诺克斯，她究竟是听从他这改革派呢？抑或听从她小时教导她的天主教师尊？约翰·诺克斯答说，她谁的话也不要听，她应该唯独听从神的话语，遵行神的旨意。这次会晤之后，约翰·诺克斯觉得玛利皇后骄傲、狡猾，是顽固的天主教徒，她的耳朵听不过任何忠言和规劝。
     一五六二年三月，法国天主教大肆屠杀更正教徒，苏格兰的长老会信徒听了，悲愤不已；玛利女王身为天主教徒，不理会更正教徒的感受，竟在五月间在皇宫举行盛大舞会，狂欢庆祝。约翰·诺克斯听到这个消息，就在星期日讲道时，抨击王室人员的轻浮和不务正业。玛利女王听了，再次召见约翰·诺克斯，责备他犯上，辱骂国君；为此约翰·诺克斯说，他讲道没有指名道姓，女王最好自己来听他讲道，而不是靠小人打小报告，全凭道听途说。女王抓不到他的把柄，对他毫无办法，只好把他辞退。当有人说及他在女王面前一点也不胆怯时，他说，我曾见过许多凶恶的脸孔，却从来没有畏惧过。
     一五六三年四月，天主教的汉米尔顿大主教（Archbishop John Hamilton）在玛利女王默许下，恢复举行弥撒。当天主教徒正在举行弥撒时，一些更正教民兵逮捕了汉米尔顿等天主教徒，说他们触犯一五六零年议会订的法令，该法令宣布举行弥撒是犯法行为。玛利女王知道这事，非常愤怒，就传召约翰·诺克斯，认为更正教徒不该小题大作。约翰·诺克斯答说，假若国家领袖不遵守法律，则一般国民也不该奉公守法。假若你女王自己都不遵从法律，你怎么期望国民顺从你，或听从你的法令？
     一五六三年六月，约翰·诺克斯听到一个消息，就是玛利女王准备再婚，对象是西班牙的皇储卡洛斯（Don Carlos）。有一天，约翰·诺克斯在讲台上说出这个婚配的危险，说女王一旦嫁给一个天主教徒，意味着更正教在苏格兰将受到排斥。玛利女王认为约翰·诺克斯不应该在公开场合讨论她的私生活，她于是第四次召见约翰·诺克斯。女王诘问他，我的婚事与你何干？在这国家里你当自己是谁？女王被他激怒到哭起来，但是约翰·诺克斯不为她的眼泪所动。他说，我在讲台上时并不能由自己作主，我只能说出主耶稣要我说的。她谴责他残忍、无怜悯心，和无同情心，但是历史证明，他对女王的判断是正确的，她是一个极其狡猾的、欺诈的，和不守规矩的女人。
     玛利女王于是决定报复，等候时机逮捕他，好使他永远消失，这样就再也听不到他的声音。
     一五六三年八月，女王玛利外访时，她的仆从在荷里屋宫殿（Holyrood Palace）里的教堂内参加弥撒，一些长老会的信徒进入会场抗议。女王玛利回宫廷后，勃然大怒，下手逮捕两个为首的长老会信徒。约翰·诺克斯知道这件事，就发出信件，给各地的长老会的信徒，要众人在两名长老会信徒被审讯时，赶到爱丁堡，来声援这两名被捕的信徒。结果，约翰·诺克斯的通知信，落入玛利皇后手中，玛利皇后于是定他叛国的罪名，传召他在一五六三年十二月到枢密院审讯。约翰·诺克斯的同工们认为，这次他一定大劫难逃，劝说他要向玛利女王屈服，但是他绝对不是软骨头。他说，我感谢神，靠着耶稣基督，那些不信神的人尽管捏造我叛国的罪名，我既不哀哭，也不惧怕，应该惧怕的，是那些诬造我、陷害我的人。
     在开庭审讯的时候，约翰·诺克斯辩称，一个牧师发信通知信徒来教堂礼拜，或者通知信徒有关教会事务的事情，是无罪的，是义不容辞的，特别是出来公开支持那些被逮捕的、受迫害的、被公开审讯的信徒。这里根本没有武装叛乱的问题存在。枢密院的议员找不出约翰·诺克斯叛国的根据，宣布他清白无罪。玛利女王陷害他的计谋于是彻底失败。
     钟马田在《清教徒》一书中，清楚地交代了玛利女王对约翰·诺克斯的畏惧和束手无策。钟马田说：“苏格兰玛利女王，如何感受到他话语的能力，往往因而流泪暗泣，不是因为她信服这些话，而是出于痛恨和愤怒；她对这个人充满了畏惧，惧怕他祷告和讲道所发出来的能力，甚于许多军团所带来的威胁。”
     约翰·诺克斯的妻子卓玛丽逝世之后，给他留下两个孩子——伊莱贾撒和拿但业。由于约翰·诺克斯要牧养教会，又要到处旅行，实在无法好好看顾两个儿子，后来虽然有岳母伊利沙白·保维斯帮他照顾两个外孙，但伊利沙白·保维斯已是老迈，实在力不从心。一五六四年三月，约翰·诺克斯再婚，娶了奥奇尔特里勋爵（Lord Andrew Stewart Ochiltree）的女儿玛嘉烈·斯丢亚特（Margaret Stewart）为继室。奥奇尔特里勋爵是约翰·诺克斯在信仰上的热心支持者。
     约翰·诺克斯再婚时已经五十岁，而新娘才十七岁，在当年引起了很多的争议，认为男女双方的年龄差距，太过悬殊。另一方面，由于填房玛嘉烈是贵族出身，和玛利女王有血统上的关系，引致女王怒不堪言，因她实在不想要约翰·诺克斯这个死对头成为她的亲戚。传记作家史坦福·雷德（Stanford Reid）感叹说，这婚事实在是历史的嘲弄和幽默。玛嘉烈后来给约翰·诺克斯生了三个女儿。
     约翰·诺克斯在婚后继续在讲台上侧面地影射女王的错误的宗教信仰；玛利女王特别反对他在教堂这样祈祷：“主阿，若是你乐意的话，求你光照她。”
     有些担任议员的长老会信徒为了尊重王室，开始埋怨约翰·诺克斯对女王的态度过于偏激；而女王又用谄媚的和阿谀的手段软化这些上层阶级的长老会信徒的敌对心理；加上一般国民不满新的教会建制所带来的纪律枷锁。逐渐地，许多苏格兰的观察家认为：长期缠斗下去，美貌如花的玛利女王会取得最终的胜利。
     不过，约翰·诺克斯强调，他与女王之间不涉及私人的恩怨问题，从她屡次向他挑衅的表现，与及她风雨不改地参加天主教的弥撒，他找不到丝毫迹象显示她是真正的悔改得救。就在这关键的时候，玛利女王犯了致命的错误，正所谓一失足成千古恨，何况她的对手是正义凛然的约翰·诺克斯。
第十二章 玛利女王自甘坠落

     格兰玛利女王的一生中，要数她的罗曼史最富戏剧性。
     一五六四年九月，信奉天主教的任诺斯伯爵（Earl Mathew Stewart Lennox）回到苏格兰。任诺斯伯爵是玛利女王的叔父；一向偏袒天主教的玛利女王也就重用他，视他为亲信。既削减了对任诺斯伯爵的罚金，也发还了他的土地。翌年二月，任诺斯伯爵从英国把他的儿子丹尼勋爵（Lord Henry Stewart Darnley）带来：丹尼勋爵说起来即是玛利女王的堂弟。
     长期以来，举国上下都纷纷臆测谁是守寡的玛利女王再婚的对象，各种可能性都被讨论过，可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到了一五六五年七月二十九日，玛利女王突然自作主张，不与群臣咨商，下嫁给丹尼勋爵。当时玛利女王二十三岁，丹尼勋爵才十九岁。丹尼长得高大、英俊，玛利女王只从外表看人，一见倾心，根本对他认识不深。八月十九日，丹尼到爱丁堡的圣佳尔教堂听约翰·诺克斯讲道；约翰·诺克斯讲道时，指责以色列王亚哈纵容妻子耶洗别去事奉偶像巴力。丹尼伯勋——己被册封为享利王（King Henry）——认为约翰·诺克斯所讲的道，实际上是影射他和妻子玛利女王，他于是勃然大怒。当天下午，约翰·诺克斯被捕，被带到枢密院审讯，要他为早晨讲道时攻讦王室答辩。枢密院并裁决，在女王和亨利王住在爱丁堡期间，约翰·诺克斯不得在教堂里讲道。约翰·诺克斯不接受枢密院的裁决，说他只服从长老会大会的裁决。约翰·诺克斯又说，亨利王不敬畏神，为了取悦妻子玛利女王，继续参加天主教的弥撒，在那里拜偶像。接着约翰·诺克斯又预言，有一天公义的神要借着玛利女王，把他抛弃。这个预言很快地被应验。
     婚后不久，玛利女王发现亨利王丹尼虚有其表，智商不高；故此在公开场合，也当场奚落丹尼，流露出轻蔑的表情。由于两人没有坚实的爱情基础，勉强地住在一起，非但初期的炽热的、冲动的爱情不复存在，还使玛利女王对丹尼感到厌烦和嫌恶。
     这时候有一个意大利人利西奥（David Riccio），来到苏格兰，其人既风趣，又机灵，遂即博得玛利女王的芳心。不过，不少长老会的人怀疑利西奥是罗马教廷派来的间谍，在苏格兰负有特殊任务，对利西奥并不信任。
     还有不少玛利女王的谋臣，已往甚得女王信任；自从女王擢升利西奥为私人秘书后，谋臣们与女王的关系变得淡薄和疏远。至于丹尼，则认为利西奥是他的情敌，确信利西奥与玛利女王有暧昧关系。
     一五六六年三月九日，妒火如焚的丹尼，暗中串通那些视利西奥如眼中钉的苏格兰贵族，招募人到玛利女王的皇宫内室擒住利西奥，硬是把他拖进皇宫的接客室，在那里尽管玛利女王和利西奥苦苦哀求，利西奥还是当场被刺杀。
    对长老会来说，利西奥被刺死，是清除了一个最危险的敌人；但是约翰·诺克斯绝不会参与这种卑污可耻的行径。由于约翰·诺克斯多次受到玛利女王的诬蔑和陷害，刺杀案发生后翌日，他就很智慧地离开爱丁堡，到外地去避风头。
    丹尼雇人刺杀了利西奥之后，更加引起码利女王对他的反感，两人的关系也就完全破裂。如今，玛利女王的新欢，是保兹维伯爵（James Hephurn Bothwell）。保兹维伯爵，论他的年轻英俊，不在丹尼之下，却有丹尼所缺的活力和勇猛。
     当玛利女王为她和丹尼所生的儿子——未来的苏格兰王雅各布六世（James VI）——在教堂施洗礼的时候，保兹维担当了主要的角色；而丹尼身为父亲，却在这隆重的仪式场合上消失。当代的观察家判断出，丹尼己经失势。
     一五六六年十月，玛利女王到隐居城堡（Hermitage Castle）私会保兹维伯爵；至于懦弱的、惧内的、失宠的丹尼，则被幽禁在爱丁堡的偏僻角落。一五六七年二月九日，丹尼被幽禁的房子被火药炸毁，丹尼当场被人活活勒死。最大嫌疑的谋杀犯是保兹维伯爵，当保兹维被起诉以谋杀罪名时，实则知情的玛利女王竟为他出面撑腰，结果保兹维以证据不足而免被起诉。
     三个月后，同年五月初，罗马教廷无耻地强行办竣保兹维伯爵的离婚手续，使他可以合乎法律手续地遗弃发妻。几天之后，五月十五日，玛利女王正式与保兹维结婚，并册封他为奥格尼伯爵（Dube of Orkney）。玛利女王以为自己是一国之君，以为她可以妄作非为，以为她私生活的放荡是小节，不足影响她的权力和地位。
     但是她的判断完全错误，不堪听闻的秽史，连串的丑闻，激起了全苏格兰人民的愤怒。为了镇压全国性的动乱，她召集军队来支持她，然而军队厌恶向淫荡的女王效忠，行军到卡伯里山（Carberry Hill）时，就全军瓦解，溃不成军。结果局势急转直下，保兹维见到大势已去，仓卒逃亡；而举国上下咒骂的玛利女王，被迫签字逊位，让位给她的儿子——因是婴孩，由慕雷伯爵（Earl of Moray，James Stewart）摄政代行国务。
     一五六七年七月王十一日，幼王加冕的时候，约翰·诺克斯应邀在盛典中讲道。那时候玛利已成阶下囚，被监禁在洛利文城堡(Locleve)。一五六八年五月二日，她成功地逃出洛利义城堡，纠结余党，企图复辟，结果功败垂成，她惟有逃亡到英格兰。
第十三章 晚年的时候

     慕雷伯爵任摄政时，更正教在苏格兰站稳了脚根。一五六七年十二月十五日，苏格兰议会正式开幕，约翰·诺克斯出席讲话，他劝喻议员要重视纯正的宗教信仰问题。议会批准了一五六零年议会拟定的一些支持更正教的法令，裁定天主教所举行的弥撒为非法，并规定日后所有苏格兰的君主都要宣誓效忠更正教。
     慕雷伯爵的亲更正教的政策，为他树立了不少的敌人，包括玛利女王的余党。一五七零年一月二十三日，他被刺中腹，当晚不治身亡。这是约翰·诺克斯生前的心灵蒙受重大创伤的日子，他在出殡集会上致词时，句句感动人心，当场三千人一起流泪哀伤。最令约翰·诺克斯耿耿于怀的，是刺客曾因叛国罪被捕，当时是他向慕雷伯爵求情，释放了该刺客。换言之，约翰·诺克斯的仁慈和温情，导致慕雷伯爵惨遭不测。他的内疚催促他日渐衰弱，在那年的年底，他初次中风。
     一五七一年五月，他身体稍为复原，就离开爱丁堡，到安得烈城堡居住了一年。虽然他身体没有以前那样健壮，但是他仍继续讲道。不过他往往要人搀扶才能上讲台；每当他讲到要点时，他总是忘记自己的软弱，以带着能力的话语，令公众震撼不已。
     在那一年还是学生的美尔威耳（James Melville）亲自作见证说：
     “一五七一年最重要的事件，就是苏格兰著名的先知和使徒约翰·诺克斯亲临圣安得烈城堡。整个夏天和冬天我亲耳聆听他讲解但以理书的预言。我手执笔，将我所能了解的，记录在笔记簿上。开头那半小时，他讲得很迟缓，但当他讲到高潮时，他令我震栗，甚至无法执笔。……他有时会叫我们这群学生到他跟前，并祝福我们。他又劝喻我们要多认识神，和关心神在苏格兰的事工。”
     一五七二年八月，约翰·诺克斯从圣安得烈城堡回到爱丁堡，仍然在圣佳尔教堂站讲台；唯一不同的是，他的声音是这么微弱，只有一半的会众听到他所说的。
     一五七二年九月，有消息从法国传到苏格兰，说法国各地的更正教徒受到屠杀：而罗马教皇却为这次血腥的屠杀颁发奖励。为此，约翰·诺克斯怒不可遏，纵然身体衰弱至极，他仍然在圣佳尔教堂的讲台上，抨击法兰西皇帝的谋杀行为。法国驻苏格兰大使向苏格兰政府抗议，要求苏格兰政府阻止约翰·诺克斯发言。约翰·诺克斯坚持要痛斥法国的残暴行径，法国大使于是撤回法国，以示不满。
     一五七二年十一月九日，他在道尔卜教堂（Tolbooth Church）讲最后一篇道；讲完道，他前往圣佐尔教堂，把牧师职位移交给他的继承人劳森（James Lawson）。在他扶着拐杖回家途中，马路两旁站着许多向他致敬的人。两天之后，他咳嗽得很厉害，身体进一步衰弱。当他发薪水给他的仆人甘贝尔（Jamie Campbell）时，他对甘贝尔说，你从今之后再也拿不到我给你的薪水，然后他多给甘贝尔二十先令。他知道他的日子快到了。
     有一位虔敬的、爱主的姐妹来探访约翰·诺克斯，并称赞他已往的成就。他对这位姐妹说：“舌头阿！小心你的舌头阿！姐妹！肉体本身就会夸耀自己，任何人不需要评估自己。”
     约翰·诺克斯作见证说：“在我一生中，撒但有时像吼叫的狮子，以牠全部的力量，欲置我于绝境；有时牠以我的罪来控告我，使我良心软弱；有时牠以世界的浮华来缠绕我。但我借着圣灵的宝剑，即是神的话语，使撒但的计谋完全落空。现在牠用另一种狡猾的方法来攻击我，牠夸耀我对神的国作出了贡献，并且吹捧我在事奉上留下不朽的荣誉。感谢神，他赐我几节圣经的话语，使我可以和牠格斗，并胜过牠的诡计；这些经节是：“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林前四7）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林前十五10）。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林前十五10）。”这样，撒但就溃败、逃逸，我靠着主的名感谢赞美神。不久，我这必朽坏的身体，要借着主耶稣，成为蒙福的、不朽坏的身体。”
     在这临终前几天，弟兄姐妹每天为他读他所特别喜欢的经节，包括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以弗所书、诗篇，和几篇加尔文的讲章。一五七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他在世最后一日，他病情恶化；这时他吩咐妻子玛嘉烈为他读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玛嘉烈读完，他说，再为我读我最先抛锚的经文。他妻子知道这是指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他妻子读完这一章经文后，他把自己交托给神。当晚十一时，他在睡眠中安然去世。摩顿勋爵（Earl of Morton）在他的墓碑上注上一句话：“这里躺着一个人，他从来不看人的脸色。”
第十四章 特殊的器皿

　　钟马田在《清教徒》一书中，坦率说出，约翰·诺克斯是十六世纪所正需要的人。特殊的时代，需要特殊的人物，而神总是及时地作了预备。一个温和气质的人，在十六世纪的苏格兰，和英国其它许多地方，都派不上用场。那个时代所需要的，是一个刚强严格，而且具有勇敢无畏性格的人，约翰·诺克斯正是这种人。
　　约翰·诺克斯的原则性很强，他曾这样说，我被神呼召出来，要忠于我的职事，要我教导无知的，安慰忧愁的，勉励软弱的，谴责骄傲的。他有辨别的恩赐，在混乱、欺诈的时代里，他往往洞察出事情内中所隐藏的不纯正的动机，而给弟兄姐妹们发出及时的忠告。
　　多兰士（Thomas F．Torranee）这样述及约翰·诺克斯：“他正如一个传扬福音的人，满有传福音的负担，用相应的生命的能力去传播福音。他又是救赎的奥秘的仆役。”
　　约翰·诺克斯说，神是独一无二的，我们不能用头脑去认识神；对神的敬拜，必须以圣经所指明的为准绳，不得加添，也不得减少。他强调必须以圣经——神的话——为最高的权柄。莫怪数百年来，他被尊称为清教徒的创始人。
第十五章 无远弗届的影响力
约翰·诺克斯逝世，至今已超过四百年，他的影响力，特别是他所带领的长老会的影响力，几乎覆盖了世界每一角落。而最明显的地区，是北美洲，有人说，美国独立运动就是长老会主导的民族独立运动，许多革命领袖是长老会的信徒，他们具有约翰·诺克斯那种不向恶势力低头的精神。在加拿大，十九世纪时期，几乎所有的大学都是长老会的苏格兰裔信徒创立的。许多现代的加拿大的基督教领袖，包括宣道会创办人宣信，原先都是长老会的信徒。
     在欧洲，特别是十八世纪以来，苏格兰的长老会信徒，以士兵、商人、学者等身份，把长老会的教会模式带到荷兰、法国、瑞典、俄罗斯一带。
     同样的情形发生在英联邦的国家。苏格兰作为英国本土的一部分，有利于苏格兰的长老会信徒，把他们的信念推广到非洲的英国属土，以及其它英联邦的地区。凡是长老会教堂建立的地方，约翰·诺克斯的名字也就被提及。他虽然离开这世界，但是他的话语仍被千万人所听见。
     在亚洲，最多提及约翰·诺克斯的国家是南韩，每年都有许多韩国人到苏格兰去参观约翰·诺克斯的遗迹。
     在中国，约翰·诺克斯的学生们以不同的名义，透过不同的途径，把福音传到中国。先后有美国荷兰人所组成的教会，即归正教会，他们先在厦门一带，建立教会。归正教的牧师礼振锋，在闽南圣道专门大学执教，其学生陈则信，即是基督徒出版社创办人。
     美南长老会则在浙江一带布道，十九世纪末期抵华的林安德牧师（Rev．Henry M．Woods）和吴板桥牧师（Rev．S．I．Woodbridge）是环球复兴祷告运动的推动者。
     至于司徒雷登牧师（John Leighton Stuart），曾任美国驻华大使；回美后，在六十年代初期，会晤了来自伦敦的华人牧师王又德（Stcphen Wang）。司徒雷登应王牧师邀请，出任基督教华侨布道全美国分会的会长。
     英国长老会最早到中国作差传工作的，是杰出的宾维廉牧师（William Chalmers Burns）；宾维廉在华宣教二十一年，他的事迹成为戴德生和迈尔学习的榜样。
     在厦门一带传福音的长老会牧师杜嘉德（Carstairs Douglas）与另一位路造福牧师（John Rutherfurd）合着了《厦门语字典》》，对中国的语言学，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从厦门，杜嘉德牧师和另一位金辅尔牧师（Hun L．Mackenzie），于一八六零年，抵达台湾的打狗（即今高雄）和台湾府（即今台南），发现台湾的居民所说的原来是厦门话。福音就这样在台湾传开了。台湾的长老会的人数随着急速增加，至一八七一年，长老会差派了甘为霖牧师（William Campbell）来负责台湾地区的工作。
     十九世纪末叶，加拿大长老会的马偕牧师（George Leslie Mackay）、乐耐牧师（Kenneth F．Janor）、简美生牧师（John Jamicson）等在台湾淡水一带播下了福音种子，以至于结果累累。
     在芸芸的长老会信徒之中，能相当地反映出约翰·诺克斯精神和性格的，是一位姐妹赛珍珠（Pearl S．Buck）；她父亲赛兆祥牧师是美国长老会差派到中国的传教士。赛珍珠姐妹著作了不少书籍，曾于一九三八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她具有约翰·诺克斯那种不顾情面的敢言作风。她指出许多来华的传教士，十分高傲和庸俗，他们本身就很迷信，却把他们的迷信去教导中国人。
     滕近辉牧师于一九九三年九月为《灵历集光》写序时，述及在中国教会复兴史里面，有两位最特殊的人物，都是神特别兴起的仆人：一位是加拿大长老公差派到中国的宣教士古约翰（Jonathan Goforth）；另一位就是宋尚节。
     在古约翰的身上，我们也能够看到约翰·诺克斯的影子。
     约翰·诺克斯如何在十六世纪被神使用，建立了苏格兰的教会；古约翰——出身于加拿大诺克斯学院（Knox College）——也照样在二十世纪初叶带进了东北大复兴。
     概括一句，约翰·诺克斯的影响力，无远弗届，历代不衰。
参考书目
1. John Broome著的John Knox
2. Thomas M’Crie著的The  Life of John Knox
3. W．Stanford Reid著的Trumpeter of God
4. Lefferts A．Loetscher著的A Brief History of The Presbyterians
5. Lord Eustace Percy著的John Knox
6. James Stalker著的John Knox；His Ideas And Ideals
7. Jasper Ridley著的John Knox
8. Henry Sefton著的John Knox
9. Andrew Miller著的Martyrs & Architects
10. Andrew Miller著的Miller’s Church History
11. Richard G．Kyle著的The Mind of John Knox
12. Henry Cowan著的John Knox，The Hero of The Scottish Reformation
13. Martyn LIoyd－Jones著的The Puritans
14. 梁素雅、王国显译的《清教徒的脚踪》

七、本仁约翰（1628-1688，John Bunyan）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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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圣经之外，没有其它的作品，比本仁约翰（John Bunyan）所著的《天路历程》，被翻译成世界上更多的文字。本仁约翰一个人，就出版了两本世界名著。一本是《天路历程》（The Pilgrim’s Progress）；一本是《罪魁蒙恩录》（Grace Abounding to The Chief of Sinners）。《罪魁蒙恩录》是本仁约翰的自传，说出了他从神所领受的丰盛的恩典。
     在英国培得福（Bedford）这个地方，有一位传记作家约翰·布朗（John Brown），他穷其一生的时间和精力，来撰写本仁约翰的传记，几乎在这之后的本仁约翰的传记都引伸自约翰布朗所写的传记，以其为蓝本。
     在当代本仁约翰的传记作家中，最有权威的，并确实下过苦功研究的，首推赫利森（Frank Mott Harrison）。赫利森甚至到过本仁约翰的出生地爱尔斯多（EIStow）去搜集资料，去细细了解本仁约翰当年服事教会的情节。历代以来，一直有不少的传记作家，下过苦功，去发掘本仁约翰的生平。
     当我们翻阅历代许多属灵人物的历史时，会发现许多人从本仁约翰的见证、榜样得着帮助。同样有成千上万、不胜枚举的人，从本仁约翰的著作得着供应。
     在这样一个多次被关进监狱、具有殉道者牺牲精神的属灵伟人身上，我们看到了至高的神测不透的智慧和丰盛的恩典。
     本仁约翰本来只是想作一个传道人，忠心地传扬神的话语，并专心牧养在培得福（Bedford）的教会。却因着他坚持真理，不放弃原则，以致数度坐监。没有人意料到监狱的环境，会逼出一个闻名全球的属灵作家来。
     最具讽刺性的是，本仁约翰所受的教育有限，没有受过大学教育，他自己也有自知之明，深知自己学识不如人。偏偏是这样一个没有受过高深教育的人，因着神的恩典，竟能以天来之笔，用生动的寓言体裁，写出了举世赞誉的经典巨著《天路历程》和《圣战》等书。
     至于本仁约翰在蒙恩前后的内心的痛苦挣扎，使他在灵性上更深入地、更多地体会到神丰盛的恩典。结果他才能在监狱中写出了《罪魁蒙恩录》这本感人至深的自传。
     本仁约翰的一生告诉我们，一切都是出乎神的恩典。
第1章 出身于穷苦家庭

     本仁约翰的父亲多马·本仁（Thomas Bonnion Junr）于一六二七年五月二十三日与继室玛嘉烈·本丽（Margaret Bentley）结婚，多马·本仁的元配安娜（Ann Pinney）没有生下孩子，但是继室玛嘉烈于翌年—— 一六二八年十一月——生下了一个男孩，即本仁约翰。
     本仁这个姓，在英文原是Bonnion,但是因为拼音不同，演变到后来，成为Bunyan.
     本仁这个家族在爱尔斯多（Elstow）这村落已定居了数百年。爱尔斯多并没有幽美的景色，唯有一片的废墟和遗迹，足以吸引考古学家来发掘古代的文物。
     本仁的家族原是富有的，但是后来家道逐步衰落，从地主，变成小客栈主，再降为酿酒店主，最后到了本仁约翰的父亲，已沦为一个修补锅子的匠人。
     本仁约翰受过多少的小学教育，至今仍是一个历史的谜，由于他在自传中并无详细述及，无人可以说出他在学校呆有多久，以及如何在学校度过。但有一样是肯定的，是他所学的实在有限。
     对于他的童年生活，本仁约翰曾经这样自述：
     “有许多人知道我出身于一个贫穷家庭。我的父亲属于社会的低下层，向来为人所轻看，我不须用一些冠冕堂皇的话来抬高自己的身份。神实在赐给我丰盛的恩典。我虽然出身于平民之家，神仍然恩待我，叫我得着基督耶稣的生命。”
     “即使我出身寒微，神仍是感动了我的父母，叫他们关心我的教育，送我入学，让我有机会读书识字。不过，那时我太不长进了，读的书，学到的一切，都还给老师了，忘得一乾二净。只是等到时间满足，因着神的恩典，我才发奋读书。成为今日的光景。”
     “在我未蒙恩以前，我少年时的光景是不堪回首的，我的行为如同那叛逆之子一般，照着魔鬼的意念行事，心里面充满了一切的不义，口中充满着谎言、咒骂，亵渎了神的名。那时我又害怕世界末日的审判，想到自己是个罪人，审判不会有好结果，难逃地狱的火。”
     “这种可怕的心思常在我童年时存着，那时我才不过九岁或十岁。我一想到将来的审判，就心里不平安。”
     一六四四年，本仁约翰的母亲玛嘉烈忽然得了热病。在那年代，许多人曾因热病逝世。本仁约翰想，这么一个家，怎能没有母亲打理一切。他现在才知道有一位母亲是多么宝贝、多么珍贵。本仁约翰于是跪下来，为母亲的康复向神祈求。有一天她母亲似乎好转，能坐起来啜饮清汤，但第二天，她母亲就全身僵硬、冰冷，原来她母亲死了。本仁约翰心里忧伤，觉得神没有垂听他的祷告。另一方面，他的头脑虽然萦绕着将来神的审判，他却继续放荡不羁，仍然活在罪里。
     当本仁约翰以为神遗忘他的时候，神并没有离弃他。有一次，他掉进水沟中，几乎淹死，结果逃过大难。又有一次，他跌入家乡爱尔斯多（Elstow）的河中，也几乎被淹没，然而慈爱的神，怜悯了他，把他从死亡之中救出来。又有一次，他与几位朋友结伴到近郊游行，有一条毒蛇跑出来，他把蛇捉住，又用手探入毒蛇的口，拔掉蛇的毒牙，只要有一点疏忽，他便会染毒身亡。这一切，都是神的保守。神的怜悯，使他的生命仍存留下来，至终他被神使用。
     一六四二年，英国陷入内战之中。奥利弗·克伦威尔（O1iver Cromwell）统率支持国会的军队，对抗英王查理士一世（King Charles）亲率的保皇党军队。备受丧母之痛的本仁约翰，于一六四四年十一月正式参军，加入拥护国会的军队，过兵丁的纪律生活。他隶属的那一支军队，驻守在新港·巴奈（Newport Pagnell），归塞缪尔·路加爵士（Sir Samuel Luke）指挥。
     在内战时，又有一件事，使他看到神的恩典，而令他毕生感谢神。那是有一次，他将要动身到前线去打仗，有一位战友愿意替他上阵。结果那位战士因站在前线，适被炮弹所击中，当场阵亡。本仁约翰说，是的，这人实在是为我舍命了。
     服了三年的兵役之后，本仁约翰回到家乡爱尔斯多，这时他已年满十九岁。
     直到那时候，本仁约翰仍然对自己的救赎问题，漠不关心。神的审判、神的怜悯，两样都不能促使他有向义之心，他仍然落在罪恶之中，更严重地顶撞神。
     就在这样的光景之中，本仁约翰娶了玛丽（Mary Bunyan）为妻。玛丽非常贤淑，她的父亲是位敬虔的基督徒。她和本仁约翰一样，出身寒门，她父亲逝世时，留给她两本属灵的书籍。一本是伯利主教（Bishop Lewis Bayly）著的《敬虔的实行》（The Practice of Piety），另一本是邓特（Arthur Dent）著的《平常人到天堂的快捷方式》（The Plain Man’s Pathway to Heaven）．
     本仁约翰夫妇一有机会时，就一同阅读那两本书。本仁自己读了感到有兴趣，不过他还没有达到认罪、悔改的地步，底下是本仁约翰的忆述：
     “这二本属灵的书籍确实影响我，使我对于信仰开始重视，我就随妻子到礼拜堂，每天二次，坐在最前排，不管是说话或唱诗，我都表现得十分敬虔，实际上我在日常生活中，仍然陷在罪中，并没有真正悔改。”
     有一天，本仁约翰又到礼拜堂，那天是豪尔牧师（Christopher hall）讲道。那天豪尔牧师讲的，是主日的需要与不守主日的害处。平时本仁约翰根本不关心主日应否遵守的问题，那天他良心发现，痛悔已往经常在主日犯罪得罪神，他听完道回家时心情沉重，如负重担。
     有一天，本仁约翰正在玩拍毽子的游戏时，似乎听见天上有声音对他说，“你愿意离奔你的罪，进入天堂呢？或是你仍旧犯罪，而进入地狱呢？”
     本仁约翰回忆当时的反应，说：“那时，我是极其的纷乱，停止了游戏，抬头望着天空，似乎看见主耶稣正注视我，好像主耶稣不喜悦我的恶行，正要施行严厉的审判。我心里断定自己是一个严重的大罪人，拖延到现在，已经太迟了，没有什么希望了，我想，主耶稣不会赦免我，必不赦免我的过犯。我心里一直钻牛角尖，越想越灰心。我又想，既然觉得自己没有希望，不如再去犯罪。既然犯少数罪要受刑罚，不如多犯点罪，于是我重新犯罪，继续胡作非为。”
　　“我就如此活在罪恶之中，竭力追求在罪中的快乐。有一天，我站在邻舍的店铺外，像疯子一样地大声咒骂。店里有一位妇人，听见我怒骂的声音，向我提出抗议。她说我咒骂的恶毒的程度，令她战栗。她又对我说她毕生没有听见一个人这样邪恶，说我这样骂人，会败坏全镇的青年人，谁和我来往，谁就会给我带坏”
　　那妇人对本仁约翰的责备，使他心里惭愧，并使他在神面前，抬不起头来。他真希望能再次回到儿童的时代，让他父亲再次教导他，不再以这样邪恶的、下流的语调咒骂人。从此，他的行为改变了不少，也肯谨守神的诫命；有时犯了诫命，就受良心谴责，向神认罪。
第2章 清楚得救的经过

     一六五零年初，本仁约翰的妻子玛丽因怀孕而腹部经常疼痛。每当本仁约翰问玛丽为何面色青白、连声呻吟的时候，玛丽不肯将实情告诉本仁约翰，而是搪塞一下，否认自己身体不适。
     本仁约翰是这样地爱妻子，他默默地祷告说，主阿，假如你能移去我妻子的病痛，使她今晚能安睡，那么我将知道你能鉴察人心中秘密的意念。本仁约翰祷告完，瞬刻之间，玛丽停止呻吟，并立刻沉沉入睡。
     一六五零年玛丽经历了生产的痛苦，分娩的过程既长久又困难。结果玛丽生下了一个女儿，令本仁约翰沮丧的和失望的是，他的女儿是盲眼的。本仁约翰给他女儿起名玛丽，于是母女用同一名字。
     本仁约翰生下这样一个残废的女儿，就问自己说：“为什么会发生这个悲剧？我岂不是竭力谨守神的诫命吗？当我违反诫命时，我岂不是祈求神的赦免吗？为什么神这样苦待我们这对苦命的夫妻和刚到悲惨人世间的小玛丽。难道我还有隐藏不为人所知的罪行吗？”
     当他这样省察自己的时候，他想起他曾多次留下大腹便便的妻子玛丽，到美波舞厅（May Pole）通宵达旦地跳舞，在舞厅那里尽情放纵。
     本仁约翰依靠自己的努力，来改造自己，带来的唯一结果，就是彻底的失败。人的尽头往往是神作工的起头，在本仁约翰身上，也不例外。
     为了要找一份工作，来维持妻子和失明的女儿的生活，本仁约翰离开爱尔斯多、前往一英里外的培得福（Bedford）补锅子。
     本仁约翰亲口说出他在培得福的经历：
     “一天，我蒙了神的眷顾，到了培得福，在这小城的一条街道，我遇到了三、四位穷苦的妇女。在阳光下，她们坐在门口谈论神的事。这时我已经关心切身的灵性问题，就移前受教。她们所谈论的，是关乎重生，以及神在她们心里所作的工。她们深知人的天性的败坏，说及神如何借着主耶稣，来到她们里面，使她们得着安慰和能力，以致可以胜过魔鬼之诸般试探。她们又说到撒但的攻击和欺骗，她们曾吃了撒但的许多苦头。她们谈到自己已往的不信，如今她们不再依靠自己的德行，因为人不能靠行为讨神的喜悦。
     “那些妇女们在谈论之时，面带笑容，心里充满了喜乐；她们所说的话语，都是根据圣经的话语，里面满了恩膏，使我很受感动，她们实实在在地过着属灵的生活。正如民数记二十三章九节所说的，那些妇女们是‘独居之民，不列在万民中’。
     “在这时刻，我开始醒悟过来，发现自己的一生毫无价值，没有彻底认识到内心深处的欺骗和诡诈。我虽然想到救赎和宗教问题，我从来没有重生过，更不知道撒但乃是用各种的试探，来阻挠我得着基督的生命。”
     本仁约翰从培得福赶回家里，和妻子玛丽一起阅读圣经，当他连续几个月勤读圣经的时候，他觉得女儿小玛丽也很蒙福，虽然小玛丽是瞎眼，却是越来越聪明。从此，本仁约翰经常到培得福去找那几个敬虔的女信徒，寻问一些圣经上的问题。这些爱主的妇女所流露的爱心和温柔，使本仁约翰感到惊奇，认定这是新的生命的流露；与此同时，他又越来越觉得自己的软弱和罪恶，行事为人一直不清洁，过着败坏的生活。他于是呼求神拯救他，使他明白救恩，可以完全归向他。
     当本仁约翰不断地读圣经神的话语的时候，有一天神借着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八至九节，对他说话：“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
     圣经告诉他，圣灵赐特别的恩典给人，他需要救恩，神的恩典，但他必须有信心，必须单单地信，不能存着疑惑、不信的心。一个人若不信，就与神赐人的一切恩典无份了。
     当本仁约翰决定要信主的时候，却对自己究竟有没有信心，无法知道。这时候他读了罗马书九章十六节：“据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意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
     他毕竟信心软弱，对自己是否得救，仍然没有把握，就问自己说：“如果我还未得救，怎么办呢？”
     这时候撒但就向本仁约翰注入动摇他信心的思想，说：“你这样的人是不可能得救的，是没有希望的。”本仁约翰于是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祷告说：“神阿！若我还未得救，那么，我怎么办呢？”神的话还是那么坚定，那么不可动摇，彰显了神的权能：“据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意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
     尽管这样，本仁约翰还是心存疑惑，他觉得像他这样罪大恶极的人，无论神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总不能使他得救。根本的原因，是本仁约翰一直不能忘记自己的罪孽，虽然圣经告诉他罪已得赦免，他也读到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二节：“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本仁约翰也祈求主耶稣说：“主阿，求你用你的宝血来洗净我一切的罪。”
     本仁约翰这些疑惑的心思，使他一直不能完全信神，使他不能信神的救赎，使他觉得神实际上已经弃绝了他。这样刚硬的情况，持续了一年之久。有一天，本仁约翰在乡间散步，想到神与他中间一直有一道鸿沟，想到自己并没有重生。这时候，有一节经文临到他：“借着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歌罗西书一章二十节）。这节圣经给他看见因着主耶稣所流的血，本来神要按公义审判人，现在非但不审判，反而使信的人得以与神亲近，得以有份于主耶稣所赐的新生命。有了这个觉悟之后，本仁约翰的里面充满了喜乐，他坦承这一天是他一生中最值得纪念的日子。
     过了几天，当本仁约翰坐在火炉旁边，他的信心又要动摇了，又要想起已往的罪孽来。感谢神，这时他已经重生了，撒但的试探已经无能为力了，神又给他一节经文：“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至十五节）。
     至此本仁约翰有了多处经文的印证，神多次对他说话，他太喜乐了，一切的忧虑，都不复存在了。
第3章 继续在灵性上长进

     本仁约翰得救后，仍然操着故业，为人补锅子。有一次，他又到培得福去，又遇见先前认识的几位敬虔爱主的姊妹。本仁约翰问她们说，你们当初是从谁得着灵性上的帮助的。她们告诉本仁约翰，我们的教堂是培得福的教堂（Free Church of Bedford），带领我们和牧养我们的是计福特牧师（John Gifford）。本仁约翰于是偕同妻子玛丽，到计福特牧师的教堂作礼拜。
     计福特也参过军，在保皇派的部队当过少校。一六四七年，当保皇派的部队和菲福斯勋爵（Lord Thomas Fairfax）率领的国会派部队在伦敦东南边的迈士顿（Maidstone）交战时。计福特被俘，成为俘虏。
     本仁约翰在国会派的部队中，只是一员士兵，对于计福特曾任少校，甚为敬佩。本仁约翰所想知道的，是计福特如何脱下军装，出来事奉神的。计福特就向这位来聚会不久的本仁约翰，说出自己蒙恩得救的见证。
     原来计福特是保皇派中的死硬派，曾参与策划英皇查理士一世的复辟，被俘之后被菲福斯勋爵判处死刑。与计福特同时被判极刑的，还有另外的十一个军官。
     当计福特说到这里的时候，本仁约翰就插嘴说，计福特牧师，请你说一下究竟你是如何大难不死呢？计福特说，我避过大难的神迹，正如使徒行传中彼得经历的神迹一样。计福特于是背诵使徒行传十二章七至十九节：“忽然有主的一个使者，站在旁边，屋里有光照耀。天使拍彼得的肋旁，拍醒了他，说，快快起来，那铁链就从他手上脱落下来。天使对他说，束上带子，穿上鞋。他就那样作。天使又说，披上外衣跟着我来。彼得就出来跟着他，不知道天使所作是真的，只当见了异象……”。
     本仁约翰很佩服计福特牧师一字不漏地背诵了整段经文，就对计福特说．你这么熟悉这段经文，说明这段经文和你的遭遇有雷同的地方，可否告诉我，你是怎样幸免极刑的。
     计福特牧师告诉本仁约翰说，执刑的前夕，计福特的妹妹来到牢狱，她想在计福特死前，见哥哥最后的一面。她妹妹走进牢狱时，所有的警卫不是醉倒，就是酣睡，她宛如走入无人地带。而计福特也像当年的彼得，以为自己是在梦中，计福特兄妹两人就这样毫无阻挠地走出了监牢的大门。
     计福特逃出监狱后，在沟渠里匿藏了三天，没有食物可吃，只靠沟水维生，然后白天藏在田间，晚上才往北方爬行，一直逃到培得福。计福特蒙神拯救之后，就忘记了神的恩典。计福特在培得福任药剂师时，仍放荡堕落，忘记神救命的恩典。有一天，他在赌博中输了钱，在恼羞成怒时，竟亵渎侮慢神。突然间神光照了他，计福特看到自己的污秽罪恶，急忙跪在地上。他就这样悔改了。计福特牧师接着对本仁约翰说：“每当一个人寻求神，神也在寻找他。”
     计福特牧师得救之后，就放弃药剂师的职业，与另外十个清心爱主的人寻求神的心意。一六五零年，这十一个信徒在培得福成立了一间教堂（Free Church of Bedford），弟兄们并拥戴计福特为牧师。所谓自由教堂，乃是不受英国国教圣公会的管辖。计福特带领的教会，一开始并没有合适的会所。
     在培得福有一间古老的教堂，有三百多年的悠久历史。一六三三年丹尼斯牧师（Andrew Dennys）卸任后，由克劳力牧师（Theodore Crowley）接任。一六四七年．克劳力牧师突然被教堂的管理委员会辞退。辞退详情无法知道，可能是管理委员会受到国会派和清教徒的影响，不愿意与亲近英国国教的克劳力牧师续约。
     一六五三年，计福特牧师征得圣约翰教堂管理委员会的同意，让他们教会的人可以在圣约翰教堂作礼拜，计福特也被圣约翰教堂委员会确认为继任克劳力的牧师。
     这一年，本仁约翰正式提出要求，要加入计福特牧师主持的教堂。那间教堂有一个惯例，就是每个新会友要作见证，公开叙述他蒙恩得救的经过。
     本仁约翰于是战战兢兢地在众信徒面前，作了长时间的、冗长的陈述。计福特牧师听完本仁约翰的见证后，对本仁约翰说，你蒙恩的经历说得很详尽，并且很令人感动。你给人一个感觉，就是你善于表达你自己，你实在有表达内心意念的恩赐。希望你的口才能用来传扬基督，用来领人归向基督。
     本仁约翰心中暗暗思忖，我是一个以补锅谋生的粗人，我怎么可能有一天成为传道人呢？
     在同一年一六五三年，计福特牧师在奥斯河（River Ouse）的河边，为本仁约翰施浸。借着受浸，本仁约翰见证他与世界的分别。从今以后，向着罪他是埋葬了，旧人也埋葬了，他得着了复活的永远的生命。
     一六五四年四月十四日，本仁约翰的妻子玛丽再生下一个女儿伊利沙伯（Elizabeth），别名菩西（Betsie）。那段日子，本仁约翰经常到培得福找计福特牧师，向计福特讨教属灵的问题。
     一六五五年初，本仁约翰仍然以补锅子来维持自己的生计，另一方面，他在教会的服事越来越多，成为计福特牧师的好帮手。在这一年，他被计福特牧师和弟兄姊妹们确认为教会的执事。为了在事奉上更方便，本仁约翰带着他谋生的工具，以及家里一些必需品，全家搬到培得福来。
     前文说过，计福特牧师发现本仁约翰有讲道的恩赐。本仁约翰天生口齿伶俐。思路分明，说起话来，很有恩赐，得救之后，神的灵与他同在，他的心非常火热，迫切地要将福音传给未信的人。下面是本仁约翰记述自己开始讲道的过程：
     “在此我要简述我讲道的经过。原来我从迷梦中醒过来已有五六年，我认识到主耶稣基督的价值，也看到我是何等的需要他。因此我愿意把我从主所领受的，与别人分享，使众人也能得着属灵的帮助。这样，弟兄姊妹知道我有负担，就请我在他们聚会的时候对他们讲道。
     “起初我不敢接受邀请，可是经不起弟兄们再三的邀请，便答应他们的邀请。我到他们中间去讲了两三次道，渐渐地发现了自己讲道的恩赐，他们也都诚恳地表示他们听了我所讲的道，都受了感动，都得了安慰，并且感谢神赐下我这样的器皿。
     “在弟兄们中间，有人听了我讲道以后就叫我与他们同往乡下讲道。我只习惯在家庭聚会中，对着较少的人讲道，那些乡下人听了，都表示得着益处，里面充满了喜乐。”
     计福特牧师带领的聚会，属浸信会。他们敬虔爱主，常常禁食祷告。他们不像当年的英国国教，容纳还未清楚重生的人；在接纳信徒加入教会的程序上，他们采取严谨的态度。他们同时注重信徒在灵性上的操练；又经常探望信徒，并带领信徒参与教会的事奉。那教会虽是浸信会，但却接纳信主重生而没有行浸水礼的信徒。本仁约翰曾谈过：“我们绝对不会让浸礼破坏教会的合一，不会让浸礼成为教会的规条，成为拦阻人进入教会的门闩，或把浸礼作为分隔基督徒的墙垣。”
     计福特牧师这时候身体欠佳，卧病在床，经常需要本仁约翰代他站讲台。本仁约翰在讲道前，总是起草一个讲道大纲，并预先请计福特过目。计福特对本仁约翰的指点很简单：“你的家里已有一位聪慧的妻子玛丽，假若你所讲的，连玛丽这么聪明的人都听不懂，遑论其它会众了。”
     一六五五年九月，一直在灵性上帮助本仁约翰的计福特牧师突然病逝，当时本仁约翰内心的悲痛是可想而知的。
　　一六五六年一月，培得福的聚会聘请了一位新牧师伯顿（John Burton）。伯顿并没有进过大学，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为人敬虔，只是身体衰弱。这样一来，本仁约翰就要在各方面帮助伯顿牧师，包括分担讲道的责任。
　　本仁约翰讲道时，总是感到自己是世界上最不配蒙恩的人，他常说自己好比是从死人堆中出来的一名福音使者，脚拖钌铐、手戴锁链讲道。他叫人要逃避地狱的火，逃避那永世的沉沦。
第四章 克伦威尔支持清教徒

     率领国会派的军队的克伦威尔（O1iver Cromwell）于一六四八年得胜之后，清教徒的影响力大大增加。
     原来的英国国教，在英国皇帝查理士一世的支持下，作风渐渐倾向天主教，全部抄袭罗马教廷的专制管治制度。清教徒素来反对这些罗马教廷的专横作风，坚持圣经的权威性。
     早在一六四二年，即克伦威尔和英国王室爆发内战的前夕，尽管清教徒受到英国王室和英国国教的双重逼迫，各地信徒自发的聚会反而日益增加。在伦敦及中部一带，共有八十处不同的家庭聚会，内中包括本仁约翰参加的计福特牧师主持的聚会。
     克伦威尔得势之后，就着手消灭英国的君主制度，于一六四九年一月三十日将查理士一世斩首。一六五三年，议会隆重宣告，不许以任何形式强迫人民加入英国国教，声称‘凡奉耶稣基督的名信神的，虽然在教义上，或敬拜形式上，或教会管理制度上，各持不同的意见，但不得因此受管制、在信仰和宗教奉行方面，人民一律受到保护，好叫公共治安得以维持，而公民权利得着保障。’
     在宣言里，罗马教廷奉行的教皇制度，以及英国国教奉行的主教监管制度，则不在受保障之列。那时期国会的会议桌上放着一本圣经，以圣经为国家法律的基础，并为国家生命的真髓。凡作长官的都必须是敬虔的基督徒，骂人、醉酒，和作一切不圣洁的事的，都一律被认定是犯法；全国赌场、酒吧、剧院都关了门。英国成为欧洲大陆受天主教迫害的人的避难所，更成为更正教的堡垒。克伦威尔执政的时期，英国大受神的祝福，出现了许多基督教杰出的传道人，内中有约翰·欧文（John Owen）、约翰·豪尔（John Hove）、巴斯特（Richard Baxter）、多马·古得文（Thomas Goodwin）、此外，还有贵格会（Quakers）的创始人佐治·费克斯（George Fox）和本书的主角本仁约翰。
     在本仁约翰的著作中，对贵格会的作风和教义，甚有微言，实际上其中有某些误解。
     当佐治·弗克斯刚刚出来事奉的时候，英国的浮嚣派（Ranters）大行其道。浮嚣派推行的学说（Ranterism），几乎淹没了整个英国。
     有一个英国法官对佐治·费克斯说：“假使神没有兴起你去传布生命之光的道理，全英国必会为浮嚣派的主张所淹没，而英国的法律必无法制止浮嚣派，因为他们必将有和更正教相似的言行，却保持着他们偏差的学说。”现在佐治·弗克斯所传的真理，既可以更正他们的学说，也可以动摇他们的根基。
     在佐治·弗克斯的自传中，佐治·弗克斯叙述了他和浮嚣派的头目巴洛兹（Edward Burrough）之间，有许多的争辩。
     这些浮嚣派结果被克伦威尔的政府所取缔，而被迫蔽隐在贵格会的旗帜下。巴洛兹于是也说自己是贵格会。
     一六五六年，巴洛兹来到培得福的高街（High Stlreet）讲道。本仁约翰也前去听道。虽然巴洛兹已从浮嚣派，摇身一变成为贵格会的信徒，但是仍不脱浮嚣派的本色。巴洛兹夸夸其谈，口若悬河，听起来很有说服力，本仁约翰却认为这些道理偏离圣经，若被巴洛兹说得似是而非，简直是太危险了。
     当巴洛兹讲道的时候，本仁约翰当时在场，再也无法克制自己，公开驳斥巴洛兹。起初巴洛兹蔑视本仁约翰，不把本仁约翰看在眼里。到了本仁约翰引用经文逐点驳斥巴洛兹的时候，巴洛兹才暴跳如雷。巴洛兹大声喊道：“这个从地狱里跑出来的麻烦鬼是谁？”
     这事之后，每当本仁约翰在教堂外进行露天布道时，浮嚣派的人就来捣乱。本仁约翰和浮嚣派的论战最后演变到一个阶段，本仁约翰觉得单是口头上的辩论还不够有力，必须采用白纸黑字的单张。在伯顿牧师（John Burton）的鼓励下，身为补锅匠的本仁约翰，写出了第一份单张《一些福音真理的阐明》（Some Gospel Truths opened）。伯顿牧师为本仁约翰的单张写了《序言》，而本仁约翰在新港·巴奈（Newport Pagnell）的一位老朋友马太·高力（Matthias Crowley）则负责印刷。
     一六五八年，一向支持清教徒的英国统治者克伦威尔突然逝世，英国保皇派，以及一部份国会议员，群起要求英国恢复君主制度。许多独立教派的基督徒人心惶惶，深恐英国又回到英国国教的专制宗教制度的管辖下。
     一六五九年，本仁约翰遭受到另一项沉重的打击，多年来支持他．爱护他、为他分忧的妻子玛丽病逝，遗下四个孩子给本仁约翰。
     玛丽逝世之后，有一个十八岁的女孩子，名叫伊利沙伯（Elizabeth），经常到本仁约翰的家里，代他照顾四个孩子一瞎眼的大女儿玛丽、二女儿伊利沙伯、儿子小约翰和多马（Thomas）。四个孩子在伊利沙伯的照料下，个个都服服贴贴，显示了伊利沙伯具有母性的天分和爱心。这时本仁约翰已三十岁，比伊利沙伯大十二岁，他发现自己已爱上了伊利沙伯，就向伊利沙伯求婚，两人于是结为夫妇。四个孩子也很乐意接受伊利沙伯为他们的新妈妈。
     一九五九年五月，本仁约翰应邀到剑桥（Cambridge）以西五英里的一个小村落杜夫特（Toft）讲道。讲道的地点是杜夫特村大街旁恩格先生（Mr．Aiger）农庄上的谷仓。那一天本仁约翰读的经文是提摩太前书四章十六节：“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本仁约翰讲道时说，他深知那天在座听道的人绝大多数是未信主的人。本仁约翰讲完道时，一位剑桥大学的阿拉伯文教授兼大学图书馆馆长多马·史密斯博士（Dr．Thomas Smith）站起来，用很傲慢的态度诘问本仁约翰：“你根据什么，这样大胆地断定在座的大部份人仍未清楚重生得救？”本仁约翰答说，他讲的道是根据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三章说的撒种的比喻，种子撒下的时候，落在四种不同的地方，有落在路旁的，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有落在荆棘里的，有落在好土里的。本仁约翰说，他从主耶稣的比喻，知道世间大部分人是未清楚得救的。
     史密斯凭持自己具有渊博的学问，带着恃才傲物的雄辩姿态，追问本仁约翰，哪间教会差派你到杜夫特村讲道。本仁约翰答称，培得福的教会。史密斯又不客气地说，什么培得福的教会，这是一群平信徒结合的聚会，他们根本无权力差派一个补锅匠出外讲道。由于史密斯已经对本仁约翰进行人身攻击，双方也就不欢而散。
     事后，史密斯教授仍不肯善罢罢休，仍然用很尖锐的笔调发表文章攻击本仁约翰。本仁约翰对史密斯的挑战不予响应，靠主恩典，表现了基督徒忍耐的美德。
     这时候，有两位剑桥大学的学者挺身而出，为本仁约翰的公开讲道辩护，一位是约翰·丹恩（Jobn  Denne），另一位是威廉·丹尔牧师（Rev．William Dell）。威廉·丹尔更以实际的行动，来支持本仁约翰，他邀请本仁约翰到他在耶尔登（Yelden）的教堂讲道。
     一六六零年五月二十九日，查理士王子从荷兰回到英国首都伦敦，登上王位，是为查理土二世（Charles 11）。查理士二世巩固了权力和地位之后，就开始清算从前处死他父亲查理士一世的国会派成员。对清教徒的迫害逼在眉睫，个个岌岌可危。而英国国教的权威地位也随王朝被恢复过来。
     一六六零年九月，培得福的聚会由于不是英国国教认可的教会，不是依照英国国教的礼拜方式，不是由英国国教的神职人员主持聚会，因此不得再借用圣约翰礼拜堂聚集崇拜。同一时期，英国国教进行一次神职人员的过滤和清洗运动，有无数教牧人员被免去职位，不过也有一些传道人和牧师，自动和英国国教划清界限。他们不愿意依照英国国教的礼拜方式，特别是不肯依例诵读英国国教的公祷文（Cornmon Prayer Book）。
     本仁约翰的聚会场所被迫迁移到约翰·费恩（John Fenne）在高街（High Street〕的住宅，聚会的人数约二百位，内中包括那几位当初带领本仁约翰信主的姊妹。
第五章 本仁约翰为主被捕

     一六六零年十一月十二日，大约有四十名基督徒聚集在培得福以南十三英里的下森西尔（Lower Samsell），他们都赶来听本仁约翰讲道。
     在聚会前，已经有人警告本仁约翰，说聚会的场所已经暗中受到监视，因为查理士二世已经越来越倚重英国国教的宗教势力，逐步取缔英国国教之外的聚会。
     面临着被捕的危险，本仁约翰并没有取消聚会，他站在讲台上说：“不会，我不会取消聚会。我不愿意逃走，亦不愿意为了官府要拘捕我而临时取消这个聚会。来吧，让我们欢欢喜喜地来聚会敬拜神，不要因为有人恐吓我们就表示屈服。传扬神的话语，是一项非常有价值的工作。倘若我们因为传扬神的话而遭受逼迫，我们将来必定会得着大的赏赐。”
     本仁约翰开始聚会没有多久，一个警察就手持逮捕令，趋前逮捕本仁约翰，把他解到太平绅士（Justice of Peace）威格（Francis Wingate）那里受审。
     第二天，十一月十三日审讯正式在哈林顿大楼（Harlington House）开始，威格问本仁约翰，为什么你不守本分，不好好地作一个补锅匠。本仁约翰说，我只是劝说人们悔改认罪，接受主耶稣作他们的救主，这样传福音并不影响我从事补锅匠的行业。
     威格又问本仁约翰，你知不知道在英国国教之外讲道是犯法的。本仁约翰答说，这种说法本身就是不合法和违反圣经的教训的。
     饱学的威格竟然无法驳倒一位以圣经为根据的补锅匠本仁约翰，实在是自贬身份。威格无法可施，只能叫本仁约翰找保证人担保外出。当本仁约翰的朋友们正在为本仁约翰办理担保手续时，恼羞成怒的威格突然对本仁约翰的朋友们训斥：“你们要保证这个人不再讲道，如果他胆敢讲道，你们的保证书将要作废。”这时刻本仁约翰挺身作答，我不会停止传扬神的话语，我要继续安慰和辅导神的儿女。因为本仁约翰不肯答应以后不再讲道，因此本仁约翰被判入监七星期。
     一六六一年一月，本仁约翰被柙到贺恩礼堂（Herne Chape1）继续审讯。会审的法官有：苏林爵士（Sir John Kelynge）、彻斯特爵士（Sir Henry Chester）、勃兰德尔爵士（Sir George Blundell）、毕彻爵士（Sir William Beecher）和史纳格先生（Mr．Thomas Snagg）。这些会审的人物都是当年法律界有头有面的显赫人物。
     审讯还未开始，外头已经议论纷纷说，这五个法官都是仗势欺人的保皇党，而主审法官格林爵士不久前在伦敦连同其它数字法官会审时，曾把十位克伦威尔的党徒判处死刑。
     主审法官格林爵士首先问本仁约翰，有没有前往英国的国教的教堂作礼拜，本仁约翰说没有。主审法官问本仁约翰原因何在。本仁约翰答说，我从神的话语中，找不出这样的教训。
     主审法官就说，但是神有吩咐我们要祷告，本仁约翰答说，但是神并没有说，我们要用英国国教的《公祷文》（Common Prayer Book）祷告。主审法官就问本仁约翰，不以公祷文祷告，那么根据什么祷告？本仁约翰答说，神要我们以灵和诚实祷告。本仁约翰接者说，《公祷文》这本书是人编写的，并不是圣灵在我们心里引导的祷告。神的话是说，你们要以灵和诚实祷告，并没有说要用英国国教的《公祷文》祷告。
     其它法官静听主审法官的审讯，心中不得不暗暗佩服本仁约翰的智慧和口才，而主审法官因为理亏词穷，惭惭露出疲态。
     内中有一个法官问本仁约翰说，你是一个补锅匠，你大胆地在英国国教的体制外讲道，是谁赋与你这样的权柄。本仁约翰答说，根据神的话语，彼得前书四章十至十一节：“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事，作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事人的，要接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事，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权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等一等！”一位法官突然插嘴说：“我想你是顺口编出这些经文，把圣经拿过来，让我翻阅一下。”
     法官们翻阅了经文之后，哑口无言，他们在迫害本仁约翰一事上，一时感到技穷。这时候这些法官们不再认为本仁约翰是一个不值得顾虑的补锅匠，而是大英帝国的危险人物。法官们以仇视的眼光逼视着本仁约翰，他们已是眼露凶光了。
     特别是主审法官格林爵士，是英王查理一世的拥护者，为了支持英国王室，他曾被关在温莎城堡（Windsor Castle）长达十八年。如今查理二世恢复王位，格林爵士有责任维护王室和英国国教的体制和尊严。这期间英国各地的独立教派、长老会信徒、贵格会信徒陆续有人被投入监狱里。
     五个法官经过了短时间的密斟，作出了宣判，即将本仁约翰继续监禁三个月。三个月后，倘若本仁约翰还不肯到英国国教的礼拜堂作礼拜，而又不肯放弃他的讲道工作，他就要被驱逐出境。而倘若他未被英国国王特许而在被驱逐后仍逗留在英国境内，他就要受绞刑处死。
     本仁约翰被判继续坐监之后，他的妻子伊莉沙伯，眼泪汪汪，那些到法庭旁听的培得福教会的弟兄姊妹，送她回家休息。本仁约翰的大女儿失明的小玛丽，和弟弟妹妹，从继母伊利沙伯口中，听到父亲本仁约翰为主的缘故，竟在一个声称基督教国家的英国，因不肯参加国教教堂的礼拜，及对信徒讲道，竟要不断地在监狱中受到残酷的迫害。全家大小，不禁拥抱，痛哭不已。
     伊利沙伯嫁给本仁约翰时，已经作好思想准备，要与丈夫本仁约翰，同甘共苦，相依为命。她的性格坚强，有果断力。她既然亲眼看到英国法庭的不公正、腐败，和践踏人权，就愤愤不平，就想四处奔跑去营救自己的丈夫。
     她来到伦敦的英国国会的大厦，想向国会的议员陈述丈夫本仁约翰的冤情，但是国会有人向她说，英国有世界最完善的制度，即行政和司法分开，为了维护司法的独立，劝喻她遵循司法的途径。
     一六六一年四月二十三日，查理士二世为了他登基为英王，正式举行了隆重的加冕典礼。查理士二世为了粉饰太平，把自己装扮成一位仁君，特赦了许多危害社会安宁的重罪犯，英王的目的是要赢得国民的支持，向国民展示英王陛下的宽宏大量。
     本仁约翰本来被判为坐满三个月监狱就要被驱逐离开英国国境，如今他虽然没有像其它重罪犯一样得到大赦，至少驱逐令可以暂缓执行，本仁约翰并获机会可以申请大赦。
     但是英国的宗教迫害非常残酷，许多社会上罪大恶极的人反而可以获得大赦，但是一位忠心爱主的传道人，竟因讲道给信徒听，却被褫夺了大赦的可性能。
     伊利莎伯眼巴巴地看到成千上万的罪犯重获自由，而自己的丈夫本仁约翰出狱无望，她觉得不公平，她只能寄望一六六一年八月间巡回裁判所（Assizes）到培得福时，在重审后推翻前判，她决定想办法援救丈夫。
     到了八月间，伊利沙伯打听到，裁判所有一位法官，叫赫尔爵士（Sir Mathew Hale）。赫尔爵士是一位被人称誉的法官，为人正直、公平，并富同情心。
     一六六一年八月，伊利沙伯前往培得福的天鹅旅馆（swan Inn），那里住着巡回裁判所的四位法官。他们这次到培得福，是处理前一次巡回裁判所积压下来的案件。伊利沙伯亲自会晤了赫尔爵士，他很同情伊利沙伯的处境，愿意亲自查阅本仁约翰的冤案。
     或许伊利沙伯爱夫心切，有点操之过急，有一天，当赫尔爵士和另一位斐士顿法官（Judge Twisdon）乘马车回天鹅旅馆时，伊利沙伯截道把申诉书投入马车内，她的心急的作法，触怒了斐士顿法官。斐士顿法官抓起申诉书，愤怒地宣称本仁约翰将无望获得自由，又说本仁约翰已被定罪，除非本仁约翰保证不在外头讲道，否则裁判所不会释放本仁约翰。另一项对本仁约翰不利的是，四位法官之中，有一位彻斯特法官（henry Chester），他是第一个经手本仁约翰案件的威格法官（Franis Wingate）的舅舅。而彻斯特法官本人又是上次宣判本仁约翰有罪的五位法官中的一位。他一听到伊利沙伯说本仁约翰是无辜的，上次的判决是不合法的，必须为案件翻案，也就震怒不已，坚称上次定罪本仁约翰是依法办事。
     伊利沙伯眼看申诉无望，只好用自己的悲惨处境换取赫尔爵士的同情。她说，法官大人，我有四个儿女要照顾，内中一个失明，他们需要父亲外出谋生，来照顾一家人的生计。赫尔爵士望着年方二十岁的伊利沙伯说，你这么年青，怎能生出四个孩子？伊利沙伯答说，我是四个孩子的继母。赫尔爵士又听到伊利沙伯自己新近有一个孩子小产，对伊利沙伯顿生了怜悯之心，可是，在其它法官的强烈反对下，赫尔爵士实在无法向伊利沙伯提供任何的帮助。
第六章 神对罪魁的丰盛恩典

     一六六二年，推行政教合一的查理士二世，坚决要维护英国国教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威地位，颁布了新的《一致化法令》（Uniformity Act）。一致化法令规定除了英国国教之外，在其它场所的崇拜都是非法的，故此约有二千个传道人，情愿牺牲他们的收入，也不肯就范，去担任英国国教的神职人员。
     这种强压的手段并不生效，到了一六六四年，英国各地的清教徒（Puritans），和英国国教的异议者（Dissenters），仍纷纷在各地秘密举行家庭聚会。
     甚至在英国的监狱中，也不乏同情新教徒的狱卒。有些狱卒对本仁约翰特别宽松，有时竟偷偷放出本仁约翰，让本仁约翰可以到外面讲道：当然本仁约翰事后要准时回到监狱，才不会连累善待他的狱卒。
     本仁约翰在监狱中，又一直利用时间写作。他曾出版一本四行诗的诗集《狱中默想》（Prison  Meditations），展现了本仁约翰的作诗才华。
     除了诗集，本仁约翰还写了几篇长文，包括《一件需要的东西》（One Thing Needful）、《圣城》（The Holy City）、《死而复活》（The Resurrection of the Dead）。然而在本仁约翰当年所出版的诗文中，最优越的一本书，是一六六五年完成的《罪魁蒙恩录》（Grace Abounding to the chief of Sinners）。这本书是本仁约翰的自传。正如盖恩夫人的自传、芬尼的自传、慕勒的日记、约翰·韦斯利的日记一样，本仁约翰借着文字，把自己的属灵经历，与后世的信徒一同分享。传记作家布朗（Raymond Brown）把《罪魁蒙恩录》和圣奥古斯丁（St．Augustine）的《忏悔录》，并列为两大古典灵程默想录。
     《罪魁蒙恩录》按着时间的顺序，详述了本仁约翰五年间的苦难经历，以及在这五年之前未得救时的光景和转变过程，前面几章我们谈及本仁约翰悔改重生的经过时，也往往要摘录本仁约翰在《罪魁蒙恩录》中的记述，因为这些记述是由他本人亲笔写出，是最详实的和最可靠的。
     关于《罪魁蒙恩录》，布朗作出了非常中肯的评述：“我们并不盼望每个人都必须经历本仁约翰那种不间断的内心挣扎。灵性的低潮和荒凉，和被弃绝的感觉，但是我们必须承认《罪魁蒙恩录》确有许多宝贵的功课是我们必须学习的。”
     布朗又说：“如此的内省和无法解除的罪性，并不需要我们现代的人如法泡制。每个人的灵程和经历都不一样，人工的模仿是不需要的。这时代的人已经对罪恶感到麻木和无动于衷，对于一些他们认为微不足道的罪已经不去对付，完全忽略了这些罪所产生的破坏力。本仁约翰那种罪的严格对付实在使这时代的人感到惭愧。”
第七章 黑死病袭击英国
     黑死病是一种恐怖的疾病。这种病来得突然，患病的人觉得全身滚热，然后发冷又发热，接着又发冷。病人会全身疼痛在腋窝会出现瘤块。往往这些块状的瘤破裂，令人痛不堪言。若是黑死病的细菌只包容在瘤块之内，那个病人算是幸运。在每五个患黑死病的人当中，他算是有一个幸存的机会。另四个患病者会在二十四小时之内暴死。黑死病的病菌一旦侵入肺部，病人必死无疑。
     从一六六五年至一六六六年，黑死病临到英国，光是伦敦一地，就有七万五千人不治身亡。即使敌军入侵英国，英国政府还知道对方的所在地，还可以评估敌军的实力。但是黑死病是静悄悄地降临，毫无踪迹可寻。人民恐惧地关在屋内逃避黑死病，病菌仍然能从门隙和窗缝中穿过去。每个晚上，都有棺木把死者一 一送出去，但是即使是亲人也不敢去触摸尸体。当英国城市最需要医生时，医生落荒而逃，唯恐病菌上身。
     伦敦的歌剧院在那时期空无一人，再无人敢留恋在公共场地去欣赏莎士比亚的歌剧。伦敦的大街小巷散发着尸臭的气味，整个京城被死亡和恐惧的气氛所笼罩。
     许多英国国教的教堂找不到牧师处理丧事，甚至从前本仁约翰作礼拜的圣约翰堂也找不到人处理丧事，许多英国国教的牧师失去见证，弃职潜逃。
     这时候一位法庭的职员考柏（Paul Gobb）来见本仁约翰说，你的信仰不符合现政府的宗教体制，政府依法不能释放你，另一方面政府现在觉得，在这紧急时期，黑死病肆虐，有意放你离开监狱，为社区服务。有朝一日，黑死病沉寂之后，你再回监狱服完刑期。
     本仁约翰说，我被主呼召，是要服事众人，服事弟兄姊妹，服事主耶稣自己，虽然政府偏待人，把我列为重罪犯，但是我一有机会，我仍要服事众人。就这样本仁约翰回到了家中，与妻子伊利沙伯和几个孩子重叙天伦之乐，并迅即投入社区，作救灾工作。
     历史学家约翰·吉利斯（John Gillies）对黑死病袭击英国时期的实况，作了详实的历史记载：
     “许多被政府用高压手段压抑的传道人在这时期公开地和奋不顾身地传扬福音，给人民带来安慰和永生的指望。多年来政府对传道人的监禁，加上兵丁的监视，结果证明无效。
     “当黑死病达到最高峰的时刻，英国国教不少牧师四处逃跑，离开羊群，只有那些未经认可的传道人，留下来安慰患病者。他们传福音给临终者，忘我地抢救灵魂。”
     本仁约翰与伊利沙伯的重聚，为他们带来了爱情的结晶，一六六六年底，生下了女儿色拉（Sarah）。
     本仁约翰又藉这段机会，传扬神的话语，在橡树底下，在谷仓中，在田野上，他放胆地传扬信息。培得福的信徒，都热心地参加他主领的聚会。
     过了几个月，黑死病逐渐消褪，执政者又将宗教政策收紧，强硬的手段又施加于自由传道人的身上，本仁约翰再度身陷囹圄。
     在监狱中，本仁约翰听到一项令他欣慰的消息，就是他的书《罪魁蒙恩录》销路很好，迅速卖罄，出版商要再版。
     坐监多年的本仁约翰虽与外界隔绝，仍从狱卒和初入狱的犯人，听到外界一些零零星星的消息。这时发生一件讽刺的事，就是查理士二世有意放宽宗教的自由，其真正的动机不是为了要善待清教徒和独立教会的人士，而是因为查理士二世暗地里信仰天主教，他想尽方法为要扶植天主教。查理士二世的意图一时无法得逞，因控制国会的仍是英国国教的支持者，许多英国国教的主教甚至还担任国会的议员。
     英国虽然残酷地迫害清心爱主的人，神的手也沉重地击打英国。黑死病刚从英国消失，一场大火突又席卷整个伦敦。黑死病肆虐伦敦需要九个月的时间，一场大火摧毁伦敦只需五天。伦敦的五分之三付之一烬，化为一片空地，无数人失去家园，流落街头。伦敦有八十八间教堂被烧毁，包括富丽堂皇的圣保罗大教堂（St．Paul’s Cathedral）。
     本仁约翰在监狱中叹声道：“我希望神让查理士皇帝和国会慎重考虑，他们应该释放那些被逼害的人。”
     一六六八年秋天，英国政府又放松了对本仁约翰的看管，他可以进出监狱多次，只是那时他谨慎起来，不敢公开讲道，以免当局又对他严格起来。身为神的仆人，每当他出狱时，都会去探访信徒，解答信徒的难题和调解家庭纠纷，鼓励和安慰那些病人和伤残人士。
     一时的宽松，一时的严紧都不能改变本仁约翰囚犯的身份，固然这种短暂的和零碎的假释可以让本仁约翰有机会和妻子、孩子有短暂的团圆，但是多年来不断地要尝铁窗的苦味，实在叫本仁约翰无法对自己的工作作出规划和安排。
     一六七二年十一月，当本仁约翰坐监十年之后，监狱当局准许本仁约翰晚上回家，只是必须当晚回来，数小时与家人团聚，对他是件美事，他突然发现妻子伊利沙伯并未能好好地教导孩子。在他长期坐监期间，伊利沙伯必须亲手作工，来维持一家大小的生活。很自然地，伊利沙伯也就无暇进行家教。

第八章 被信徒拥戴为牧师

     一六七一年十二月十五日，查理士二世签署了《宗教宽赦宣言》（The Declaration of Religious Indulgence。）停止迫害所有独立教派信徒，准许他们在英国国教的范围外，另行聚会。
     在培得福的聚会一听到他们可以公开聚会，十分喜乐。一六七二年一月二十一日，教会在恳切的祷告之后，又经过严肃的讨论，决定拥戴本仁约翰为教会的牧师。为了推动教会的事工，教会又确立了七位长老。他们是斐尼（Juhn ffenne）、斯考（Oliver Scott）、阿士渥（Luke Astwood〕、古柏（Thomas Cooper）、邓特（Edward Dent）、艾萨克（Edward Isaac）和可西（Nehemiah Coxe）。本仁约翰坐监期间，培得福的教会进入地下状态，不时转移地点，现在他们开始寻找永久的会址。没有多久他人买下一座粮仓，将之改装成教堂。培得福的聚会，大受神的祝福，在邻近的六个郡，先后有了聚会。此外还拥有三十一座建筑物。除了本仁约翰之外，另有二十六个传道人。
     一六七二年五月十七日、本仁约翰正式向政府申请到讲道的许可证，已往在英国讲道的特权，是由英国国教神职人员专有的。那一次获得讲道许可证的，还另有二十五名。
     一六七二年五月十七日，经过了十二年的牢狱生活，官方正式释放本仁约翰。这次释放是贵格会的信徒争取到的。本仁约翰经过了多年与贵格会的信徒在狱中的相处，对贵格会的看法有了明显的改变。
     他离开监狱之后，写了一本书叫《我的信仰的声明与付之实施的理由》（A confession of my Faith and a Reason of my Practice in Worship）。事实上，当他在狱中的时候，他就一直思考教会的合一问题，当他恢复在教会的职事的时候，他认为有必要澄清他的立场，并重申他信仰的基本原则，特别是那些不能偏离和妥协的原则。
     在本仁约翰的另一本书《对和睦与合一的劝喻》（An Exhortation to Peace and Unity），本仁约翰表达了他对教会的和睦与合一的渴望。本仁约翰认为，教会的分裂会妨碍外邦人信主。教会的不和与分裂会困扰和伤害教会中软弱的肢体。本仁约翰以沉重的心情这样表述：“为教会的事务而吵闹，这是连外邦人都不如的恶事，而基督徒当中却满了纷争，这是何等的耻辱！”
     本仁约翰走的实在是一条十字架的窄路。一六七五年二月三日，英王查理士二世的宗教政策再度收紧，颁布了一项新的法令，规定所有的宗教崇拜必须在英国国教的教堂内举行，并将一六七一年底英王亲笔签署的《宗教宽赦宣信》作废。
     一六七五年三月四日，本仁约翰被英国当局通缉，为了不吃眼前亏，他曾藏匿一个月之久，最后他的行藏被政府的奸细发现，将他囚禁六个月之久。
     一六七六年本仁约翰有一段长时间的自由，可是他仍然拒绝到英国国教的教堂作礼拜，对于法院的传票他则置之不理，政府也一时没有逮捕他，但是到了年底，政府又一举打尽了漏网之鱼，正式逮捕了本仁约翰。当两个孔武有力、杀气腾腾的警察把本仁约翰捉住的时候，伊利沙伯不禁悲伤，一想到丈夫这一去，不知道又是何时何日，丈夫本仁约翰才能重获自由。她联想到丈夫一生中多灾多难，多次被投入监牢，又联想到自己一个弱女子，婚后一直要在逆境中挣扎求生，然而，在这四面楚歌的时候，她还能作什么？她低头祷告，仰望神的开恩，神安慰了她，因为人的绝路，就是神施恩的起头
第九章 创作了《天路历程》

     早在一六六八年，本仁约翰在狱中时，已经构思写一本自传式的寓言。这本书的主角其实就是他自己，《天路历程》（The Pilgrin’s progress）里面所描述的那个洞，指的就是他被单独被囚的地牢。本仁约翰由于在监狱中不断向被囚的难友和狱卒传讲福音，常被监狱的主管把他禁闭在地牢里。
     本仁约翰写了《天路历程》大约五千个字，就特别挑选一些顽硬的、不肯悔改的重罪犯，问他们读了有什么领会，然后他再回答他们的疑题。此外，本仁约翰又把草稿读给那些目不识丁的文盲听，要他们帮助他把文章口语化和大众化。最难能可贵的，是《天路历程》所阐明的真理，都是根据圣经。
     当一六七二年本仁约翰被释放回家时，他的妻子伊利沙伯和孩子们就成为他写作《天路历程》所咨询的物件。那一年他已经完成了《天路历程》一书的四分之三。
     一六七六年本仁约翰再次被捕时，英国当局唯恐他在郡立监牢中影响其它囚犯，又害怕太多狱卒同情他，暗中再放他出去讲道，并考虑到郡立监牢在培得福市区，很容易让本仁约翰混出混入，这一次当局深思熟虑地把本仁约翰囚禁在欧斯河（River Ouse）桥端税务局的驻守所内。要走到欧斯河的桥头，必须经过一百英尺的空旷地带，然后又要穿过一条四百年久的古老桥梁，才能到达税务局的驻守所。本仁约翰被关在防范严密的驻守所的十四尺见方的小监狱里，与外界一切的人隔绝，实有神的美意，使他在这段孤寂的日子里，能聚精会神地继续写作《天路历程》，他终于在六个月之内，将整本书完稿。本仁约翰完成这本名著时已是四十七岁。
     在英国的基督教的领袖中，有一个很有名望的学者兼布道家——约翰·欧文博士（Dr．John Owen）．约翰·欧文博士在克伦威尔统治英国时期，出任英国最高学府牛津大学（Oxford University）副校长。当约翰·欧文在牛津大学读书时，教导他的多马·百乐（Thomas Barlow）则是英国国教的牧师。查理士二世登基后，支持克伦威尔的教牧人员，或被免职或被驱逐出境或被监禁，唯独约翰·欧文，由于孚得众望，查理士二世反而要与他结交。
     约翰·欧文虽然讲道时，很有恩赐和能力，但是他一听本仁约翰讲道就非常佩服，坚信本仁约翰是神在那时代兴起的贵重器皿。
     有一次查理士二世当面责问约翰·欧文说：“像你这样一个学问渊博的人，竟然愿意静坐聆听一个毫无教养的补锅匠说教，这种事怎么可以发生？”约翰·欧文的表情立刻严肃起来，必恭必敬地说：“陛下，我多么愿意拿我所有的学问，来交换这个补锅匠那感动人心的讲道的能力。”
     一六七七年夏天，英国国教的主教多马·百乐约翰·欧文从前的老师，从他的主教官邸签署指令，准许本仁约翰在担保后释放。
     本仁约翰写完《天路历程》时，正发愁该书何时才可以付印出版，一听到被释放的消息，喜出望外。本仁约翰回到家里与一家人团聚之后，没有几天，就告别妻子，抱着《天路历程》的稿纸，直奔伦敦找约翰·欧文。
     约翰·欧文博士花了一整晚读《天路历程》，翌日，约翰·欧文对本仁约翰说：“英国的政治风向瞬息万变，每个人的祸福难测，但是，本仁约翰牧师，从今以后，你再也不会被人送进监狱了。”
     本仁约翰听了这些话，不甚明白，问他为什么。约翰·欧文答说，因为你这本书将使你成为英国的民族英雄，以至没有一位英国的君王胆敢触怒国民，去迫害这本名著的作者。
     本仁约翰听了，认为约翰·欧文说话太夸张了。本仁约翰早已知道，约翰·欧文曾任牛津大学的副校长，讲道的口才，闻名英国，至于约翰·欧文的文章既深刻，又有内涵，被认为是卓越之作。这些话出自约翰·欧文的口，本仁约翰听了难免要认为这是一种过度的恭维。
     约翰·欧文接着说，你的谦逊是合情合理的，但是历史将证实我所说的话。你目前紧急要作的，是把稿纸送给出版商庞德（Nathaniel Ponder）。庞德也是独立教派的基督徒，他也和约翰·欧文一样，背后有高层人士暗中在保护他。
     几个星期之后，本仁约翰又到伦敦找庞德，查问《天路历程》出版的进程，只见庞德皱起眉头，深思不语，本仁约翰问他因由，庞德才说原稿许多地方需要改动，劝说本仁约翰最好留在伦敦数日，对书内某些地方稍作更动。本仁约翰修订该书后，就回到家乡培德福。
     一六七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天路历程》由出版商庞德向英国文书厅（Stationers’Hall）登记，一六七八年二月十八日正式发牌批准销售。《天路历程》每本定价一先令六便士，公开发售。一六七八年一年之内，该书已再版，而英国各地的书店的定单，仍络绎不绝地送达庞德的出版公司。
     一六七八年时，本仁约翰已达四十九岁。多年的牢狱生活，使他历尽人生的沧桑，当他走在培得福的街头上，突然觉得多人向他指手画脚，窃窃私语。本仁约翰看了，未免胆战心寒，这使他联想到多次被捕前，奸细追踪他的行踪的迹象。
     奇怪的是，这种公众交头接耳的情况越来越多，越来越普遍，到了有一天有一个老人趋前大胆地问他：你莫非那本《天路历程》的作者本仁约翰？本仁约翰觉得奇怪，问那老人说，莫非你也读过《天路历程》吗？那老人很诧异地答说，时下谁没有读过！
     一六八零年，《天路历程》已经出到第四版，在英国出现了盗版的情况，出版商庞德不得不在报纸上刊登广告，警告盗印的不法之徒。这一年，本仁约翰年届五十岁，他又被庞德敦促到伦敦，再次就《天路历程》其些谬误作出勘订。
     逐渐地本仁约翰体会到人性的势利、世故、劣根性，许多市井小民一知道他是《天路历程》的作者，就尽量巴结他、恭维他，谄媚他，使本仁浑身不舒服。
     另一方面，多年蔑视本仁约翰的宗教领袖和学者却为着《天路历程》的畅销，甚为苦恼，感到束手无策。当本仁约翰多次在法庭受审的时候，法官们和英国国教的卫道士经常椰揄他并没有受过正式教育，胸无文墨，如今《天路历程》面世，他们本想以漠然的态度，置之不理。不需多久，这些素来敌视本仁约翰的人，发现这种消极超然的态度，并不奏效。《天路历程》的读者群逐渐地不再是市井之徒，许多英国的达官贵人，宫庭王族，都人手一册，茶余饭后，都在谈论这本书，有人甚至模仿《天路历程》书中人物的谈话的语气。
     这些一贯反对本仁约翰的人一改初衷，想尽方法去考证本仁约翰所写的书无非抄袭古人的作品，并非本仁约翰的力作。但是这一项诽谤并不能成立，过往他们曾将本仁约翰渲染成一个近乎文盲的下等人，只有补锅补盆一技之长，甚至在法庭上，还再二再三地直呼他补锅匠，说他毕生所读的书从未超过五本。如今这些人再说本仁约翰的作品源自古希腊或阿拉伯的名著，岂不是称赞他曾涉猎过许多参考书籍，并指明他精通希腊文、拉丁文、阿拉伯文等多国语文，这和他们在法庭里的证词互相矛盾。本仁约翰创作《天路历程》的成功，使多年陷害他和中伤他的人无计可施、无可奈何。
     一六八零年，由于本仁约翰的书在伦敦出版，他不时要到伦敦与出版商磋商事宜。在伦敦的期间，本仁约翰常被邀请在各处的聚会中讲道。那时，本仁约翰非但是一个很有恩赐的传道人，又是一个很有天分的作家，他已是伦敦家喻户晓的人物。只要在聚会前给予一小时的通知，就有数以千计的信徒涌来听他讲道。
     同年，在培德福的家中，本仁约翰又埋头撰写另一本书《坏人先生的生死存亡》（The Life and Death of Mr．Badman），书中叙述一个坏人的悲惨境况。这个埋没良心的坏人，从头坏到尾，背叛神，至死没有悔改。英国的杰出学者约翰·欧文给予这本书甚高的评价，说这本书是英国城市居民最赤裸裸的写照、《坏人先生的生死存亡》中的主角坏人。与《天路历程》中的主角基督徒，正好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
     一六八二年，本仁约翰出版了另一本书《圣战》（The Holy War）。该书仍是采用寓言的体裁。书中的人物写得生动活泼，吸引了不少的读者的兴趣。文笔既流畅，又口语化，充分地显示了本仁约翰的语言天才。这本书同样地供应了生命。
     当《天路历程》一直高居畅销书的榜首的时候，读者群对作者本仁约翰常会反映他们的意见，提出一些建议。最使读者抱怨和不满的，是《天路历程》的主角基督徒是得救了，但是基督徒的家人，包括妻子和四个孩子，竟然沉沦没有得救，整本书的结局太不美满了。一般读者认为，基督徒的家庭没有得救，实在不妥当，不能为人榜样，影响实在不好。这些读者的喧嚷，对出版商庞德形成了压力，庞德于是要求本仁约翰再写《天路历程》的续集。
     一六八四年，《天路历程》的第二部分出版，在书里，基督徒的妻子——基督女徒（Christiana）与四个孩子，蒙恩得救，获得了永远的生命。
     一六八五年二月，查理士二世驾崩，由于查理士没有子嗣，他的弟弟詹姆斯二世（JamesⅡ）继承王位。
　　詹姆斯二世本人是天主教徒，当然希望增加天主教在英国的影响力和地位。为了削弱英国国教唯我独尊的宗教地位、詹姆斯二世采取了宽容的宗教政策。詹姆斯二世的存心是宽容对待天主教，其它独立教派，包括长老会、浸信会、贵格会等等也无形中受惠得益。
　　在宗教气氛宽松的环境中，本仁约翰的书《天路历程》是出乎人意料的获得成功，本仁约翰离世前，该书已经译成荷兰文和法文。英文本除了行销英国本土外，还销到爱尔兰一苏格兰和美洲各地。换句话说，本仁约翰不止在英伦三岛享有名望，他并且是国际上广为人知的作家。
第十章 晚年更蒙神祝福

     本仁约翰不止有写作的天才，也有非凡的讲道的恩赐。英国的一些牧师和传道人，讲究演讲术，喜欢卖弄自己的博学，堆砌华美的词藻，强调逻辑性和推理方法，甚且在讲台上还要加上优雅的绅士风度。本仁约翰则大胆地运用民间的语言，以最诚恳的态度，发出了内心的喊声。他依靠的是圣灵的能力，把圣经的真理直截了当地说出来，既真实，又感动人心。
     伦敦红十字街（Red Cross Street）教堂的柯庆牧师（Rev．George Cokayn），是本仁约翰的朋友，经常邀请本仁约翰讲道。
     在伦敦旧宽街（Old Broad Street）的宾纳斯厅（Pinners’Hall）也请本仁约翰讲道。甚至当年英国最有名气的布道家约翰·欧文所主持的在芜田（Moorfie1ds）的白会所（White’s Alley），也邀请本仁约翰前往讲道。在台下听道的，除了约翰·欧文之外还有当时英国的一些显赫人物包括英国贵族和政要。
     有一次本仁约翰在主日讲道，三千人涌来听他讲道，一半的人不得其门而入，只好失望地折返；本仁约翰则要从会场的后门，从密集的人头上被拖到讲台上讲道。
     本仁约翰本来可以成为英国更加有影响力的传道者；但是他婉拒了许多城市的教堂的邀请以便在家乡培得福服事弟兄姊妹，及在家里埋首写作。
     本仁约翰最喜欢参加教会的擘饼聚会。每当他在聚会中默想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苦难时眼泪流下他的两颊；他永远忘却不了主耶稣舍命的恩典。
     一六八八年八月初旬，本仁约翰应邀到伦敦讲道，伊利沙伯看到本仁约翰身体衰弱，劝他不要骑上坐骑，要他搭马车去伦敦。但本仁约翰说，他必须绕道到里丁（Reading）去，因某少年得罪其父亲，被父亲驱逐出家门，并不让该少年人承受应得的财产，他决定要前去劝说该商人父亲，使他们父子重新和好。该少年人是个浪子，在放荡中花掉了父亲给他的赀财。本仁约翰坚持说，如今浪子回头了，忧伤痛悔的灵，神必不轻看。结果，本仁约翰到了里丁，使父子两人，靠着主的宝血，在爱里互相赦免，恢复了父子的关系。
     一六八八年八月十六日，本仁约翰从里丁前往伦敦途中，遇到了狂风暴雨。在风雨中，他仍越过泥泞，淌过积水，直奔伦敦。没有想到，本仁约翰的马，因着两日来在风雨中和泥泞道上奔驰，竟然不支、倒地。本仁约翰只好把坐骑留在伦敦郊外自己步行进伦敦城。泥泞黏住他的脚，他拖着沉重的步伐，勉强地到达他好朋友史杜威（John Strudwick）的住宅。本仁约翰到达史杜威住宅时，全身湿透，冷得不断颤抖。那一晚他发高烧，整晚半睡半醒。
     史杜威看到本仁约翰有病在身，劝他取消原定在白教堂（White Chapel）的讲道。本仁约翰不听劝，仍以不屈不挠的勇气，坚持他要如约在白教堂讲道。
     一六八八年八月十九日，本仁约翰在白教堂讲他一生中最后的一篇信息。他读经文约翰福音一章十三节：“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
     本仁约翰讲到末了，已是疲乏不堪。他一回到史杜威家里，一直发高烧，连续十天高烧未退，病况是肺炎。本仁约翰临终前，对弟兄们说：“我现在不盼望别的，只盼望与主见面，没有什么比这更美好的！”
     本仁约翰于一六八八年八月三十一日息劳归主，安葬在伦敦城市路（City Road）的邦山坟场（Bunhill Fields）。
第十一章 其影响力历久不衰

     本仁约翰逝世后，他著作的书籍的销路，并没有因着他的逝世而减少，而是一路攀升，单是《天路历程》，销路已经突破十万册。
     《天路历程》一书，在世界各地，被译成二百多种语文和方言，成为圣经之外，最多翻译本的书籍。
     《天路历程》之所以成为历史上的名著，是因为本仁约翰不套用世俗的、标新立异的词汇，不卖弄一些时麾的学术字眼。书里的对话直接引用圣经的话语。由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天路历程》才有如斯融化人心的威力。
     二十世纪初期，美国纽约第五巷长老会的牧师朱伟德（John Henry Jowett），是美国很有能力的布道家之一。朱伟德讲的每一篇道，几乎都引用《天路历程》的典故和措词，如‘将亡城’、‘忧郁潭’、‘艰难山’等，没有读过《天路历程》的会众，往往一头雾水，无法领略朱伟德讲章的精髓。
     循道会的杰出讲道人杨格（Dinsdale Young）终身爱上了《天路历程》。传记作家夏洛·慕勒（Harold Murray）谈及杨格的生平时，这样说：“杨格最喜爱的书，第一本是圣经，第二本就是《天路历程》。”
     传道王子司布真，是英国历史上罕有的讲道人，一生都从《天路历程》得着灵感。司布真六岁时，在祖父的阁楼上，发现一本《天路历程》，就爱不释手，一口气读完这本书。一直到司布真五十八岁去世，司布真读了二百多遍《天路历程》，平均一年两遍。
     司布真非但读本仁约翰的《天路历程》，司布真也读约翰·欧文的书、司布真从约翰欧文的评述中，知道约翰·欧文这样一位博学的传道人，他所推崇的人物，竟是补锅匠出身的本仁约翰。
     当司布真追求苏撒拿·汤逊（Susannah Thompson）时，送给她的书，就是《天路历程》。司布真曾著作一本书、即《天路历程的插图》（Pictures from“Pilgrim’s Progress”）。司布真以美丽动人的插图，向读者介绍了英国的经典著作《天路历程》。
     司布真之所以成为英国近代被神大用的器皿，他的讲道在很大程度上，与本仁约翰一样，即是直接、简单令人容易明白。司布真一开口讲道就以火热的信息挑旺听众的心。
     苏格兰首府爱丁堡（Edinburgh）一位甚有威望的讲道人亚力山大·怀特（Alexander Whyte），也从本仁约翰学习到不少属灵的功课。亚力山大·怀特也和朱伟德一样，在讲道时经常引用本仁约翰笔下的人物，特别是《天路历程》和《圣战》两书中的人物。亚力山大·怀特对本仁约翰笔下的人物深入研究到一个程度，特将这些书中出现的人物编成四卷书，书名是《本仁约翰笔下的人物》（Bunyan Characters）。
     亚力山大·怀特的助手约翰·克姆（John Kelman），接下来继承朱伟德，任纽约第五巷长老会的牧师。约翰克姆也像朱伟德和亚力山大·怀特一样，喜欢读本仁约翰的书，特别是《天路历程》。约翰克姆也写了一本书，叫《研究天路历程的快捷方式》（The Rood：A Study of John Bunyan’s＂Pilgrim’s Progress”）。
     由干篇幅所限，这里无法一 一列出究竟有多少神使用的仆人和使女，曾从本仁约翰的属灵书籍得着供应和帮助。
     约翰·欧文曾是英国最有名望的牛津大学的副校长；由于当时牛津大学的校长是由英国的统治者克伦威尔挂名，所以约翰·欧文实际上是牛津大学学术方面和行政方面的掌舵人。以约翰·欧文的文才和口才，在英国当时已是拔尖的人物，正如前文所说，他曾谦逊地向英国皇帝查理士二世赞誉本仁约翰讲道的恩赐。约翰·欧文本人曾多次前去聆听本仁约翰的教诲。当约翰·欧文的学术成就攀登到巅峰的时候，他著作了最后一本书《默想和述说基督的荣耀》（Meditations and Discourses on the Glory of Christ）。在这本书中，约翰·欧文历述了他在灵性成熟后最末了一段日子的心路历程。约翰·欧文在最后的这本书中，满怀指望地套用了本仁约翰在《天路历程》的话：“当他走进天城时，他必然更清晰地看到天城的全貌。”
     这岂不是本书许多个读者的期望吗？
八、盖恩夫人（1648-1717，Madame Jeanne Guy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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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七世纪，法国出现了一位灵性很深、非常爱主的姐妹——盖恩夫人。她的影响力极其深远，跨越了好几个世纪。直至今日，她的书籍，仍使无数人得着供应和帮助。

我们读属灵伟人约翰•卫斯理的传记，知道他出自一个敬虔的基督教家庭。约翰•卫斯理的父亲撒母耳•卫斯理和母亲苏撒拿•卫斯理，早年都受过清教徒（Puritans）的教导，也都读过盖恩夫人的属灵书籍。约翰•卫斯理本人同样喜欢阅读盖恩夫人的书。约翰•卫斯理一生追求圣洁的、敬虔的生活，实际上就深受盖恩夫人的影响。

宾路易师母在她的回忆录里也承认，她从盖恩夫人的书获益甚多，宾路易师母说，盖恩夫人向她指明了住在神里面生命的道路。宾路易师母又说，当她读了盖恩夫人的著作《生命》（Life），她清清楚楚地看见十字架的道路，和这道路所包含的意义。

倪柝声弟兄也阅读奥秘派的著作，包括盖恩夫人的传记。

上海的俞成华医生，就在倪弟兄的影响下，于一九三八年将盖恩夫人的传略译成中文，书名为《馨香的没药》。俞成华弟兄在一九三八年七月二日为出版该书的《介言》中如此评述：“有一位弟兄对我说：除开圣经之外，我再也没有看见第二本书比盖恩夫人的自传更属灵的。”这样评估盖恩夫人的自传，是否能被所有的人所认同，是另一回事。事实是：盖恩夫人一生的著作，帮助了后世许多爱慕主、追求主的人。她的属灵份量，一直被历代许多属灵伟人所肯定。我们在出版属灵伟人小传系列时，《盖恩夫人小传》是无法省略不提的。

第1章 童年的生活
在十七世纪的法国，在腐败、黑暗的贵族社会中，出现了一位敬虔爱主的姐妹，结果她给整个欧洲，带来了一次灵性的复兴，促使许多弟兄姐妹，在属灵生命上有更多的追求。她摒弃一切外表的宗教仪式，单单注重在心灵上亲近神，她要求信徒和神要有直接的交通。

这位捩转时代的姐妹就是盖恩夫人，她所留下来的属灵产业，主要的是她的著作。她的著作把她一生的属灵经历，与后世的人一起分享，从而帮助和供应了历代的信徒。

她的原名是珍妮•玛丽•波菲尔斯•莫舍(Jeanne Marie Bouvieres de La Mothe）。她于一六四八年四月十三日，生于法国的芒特基斯（Montargis）。她这样叙述自己出生的情形：“我出生那一晚，就是复活节的前一晚，我是未到足月而生的。那时母亲受了一次大惊慌，因此我就在怀孕的第八月出世了，此时我几乎不能活。正是我刚一出世，就要离世了。有人对我父亲说，我还有一些气息，有人说我的气息不过是最后断气时的一息罢了，说我已经毫无希望了。我继续陷于这种微妙的状况下甚久。述说出来，恐怕令人难以置信。在我生命起首时，生命与死亡立刻开始争战，预示着我因罪而死，因恩典而活。死亡似乎要胜过生命，结果生命却完全得胜了。”

为了叙述盖恩夫人的一生，我们只好在她未婚前，沿用她的原名珍妮•莫舍，或称呼她小名珍妮•玛丽。到了她结了婚之后，我们才改称她盖恩夫人。

珍妮•莫舍的父亲，是一位非常敬虔的人，同时，家道也十分富有。她的父亲(Claude Bouvieres de La Mothe)被称为莫舍勋爵(Seigneur de La Mothe Vergonville)，这名衔显示他来自法国显赫的贵族家庭。事实上他的崇高地位，与芒特基斯当地的市长不遑多让。

珍妮•莫舍的母亲莫舍夫人，热衷于交际应酬和慈善活动，并不喜欢料理家务。所以珍妮•莫舍从小就被交给女仆们照料。事实上珍妮•莫舍的父母亲都曾结过婚。父亲从前妻得了一男一女；而母亲则为前夫生了一个女儿。

在这种乏人照料的情况下，莫舍勋爵只好把两岁半的女婴珍妮•莫舍送到乌苏林修道院（Ursuline Seminary）托管。一个婴儿从小就要在纪律严明的修道院中过严谨的生活，往往会使婴孩失去童真，不够活泼；但是婴儿珍妮•莫舍却对照料她的修女们表现出亲切和顺从，引起修女们对她的喜爱。在乌苏林修道院住了六个月之后，她母亲莫舍夫人又领她回家抚养。

一六五二年底，莫舍家族的一位世交——孟巴森公爵夫人（The Dutchess of Montbason），到了芒特基斯。她在本笃会修道院（Convent of the Benedictines）住了一段时间；在这期间，孟巴森公爵夫人说服莫舍勋爵把四岁大的女儿珍妮•玛丽也送到本笃会修道院。孟巴森公爵夫人认为，珍妮•玛丽在本笃会修道院，会得到更好的照顾和教导，这些都是珍妮•玛丽的母亲无暇顾及的。

在本笃会修道院里，有一天晚上，珍妮•玛丽作了一个令人害怕的梦。在梦中，她看到地狱的可怖和幽暗。在地狱里，许多人为了他们在地上的罪孽过犯，被定了罪，受到了公义的审判和惩罚。这个梦使她认识到修女们所说的地狱的痛苦和刑罚，并非虚言。地狱的存在既然是事实，她觉得自己不应该再漠视灵魂的归宿问题。她于是喊着说：“神啊！求祢施恩怜悯我！”她多么害怕她一旦长眠，而罪仍未得着赦免，再醒过来时，已经身陷地狱里了。

珍妮•玛丽在本笃会修道院住了两年，正当她快七岁的时候，她父亲再度把她送到乌苏林修道院，原来这时候她的同父异母的姐姐和同母异父的姐姐都在乌苏林修道院担任教学的修女。在修道院里，珍妮•玛丽开始阅读圣经、祷告和告解。珍妮•玛丽当然会不时想念家中的父母亲；每当她有机会从修道院回家与父母团聚时，她是何等的快乐。有一天，她父亲召唤她回家，要她觐见一位贵宾——英国的玛丽亚女皇（Henrietta Maria）。玛丽亚女皇看到珍妮•玛丽彬彬有礼、活泼天真、幽默有趣，还看到她纯熟的舞艺，对她印象深刻，女皇要求莫舍勋爵允许珍妮•玛丽随她到英国去，让珍妮•玛丽在英国皇宫作她女儿——亨丽特公主(Henriette)——的伴侣。莫舍勋爵深爱珍妮，宁愿女儿过着淳朴的生活，而不希望女儿过着浮华的官闱生活，也就婉拒了玛丽亚女皇的请求。后来亨丽特公主并没有回到英国，而于一六六一年四月一日嫁给法王路易十四的弟弟腓力亲王（Philippe d'Orleans）。

珍妮•玛丽听到父亲不让她到伦敦去，多少有点失望！她只好遵照父亲的意思，再回到乌苏林修道院。回到修道院后，她的灵命有了一次转机，她往往避开其他女孩子和修女，一个人穿越过修道院的小花园，到小教堂里灵修，单独与神有面对面的交通。逐渐地，主的爱吸引了她，她沐浴于耶稣基督日新一日的爱河里。她每每一跪下来就祷告数小时。对她来说，世界上再没有什么可以与基督的爱相比拟。

到了珍妮•玛丽十岁的时候，适有一位多明我会女修道院（The House of the Dominicans）的女院长，到她家里探访她父亲莫舍勋爵。在征得莫舍勋爵的同意之后，该女院长把珍妮•玛丽带到多明我会修道院接受更高的教育。在女院长悉心的教育下，珍妮•玛丽的学业进步奇速，她学习到，无论是坐、站、行，都要有端庄的仪态，她还学习了基督徒生活行为上的美德，并诵读祷告文。

不久，珍妮•玛丽突然染上了天花，为此修道院当局禁止她离开房间，差不多有三星期之久。由于大家都怕被天花传染，除了送晚餐的修女之外，大家都远离她，对她避之大吉。

她在这段检疫隔离期间，再一次来到神面前，再一次专心捧读圣经——神的话语。她这时唯独读圣经，而不再读任何其他的书本。她从小就全神贯注地读圣经，深受圣经的话语所吸引，从而为她打好了一个良好的圣经知识的基础；使她日后成为神大用的文字工作者。她平生所著述的许多不朽的属灵著作，帮助了历代不少的基督徒。

在多明我会女修道院住了八个月之后，珍妮•玛丽又回到家里。那时她父亲忙于自己的事务，除了周末和假期，很少回家。珍妮•玛丽虽然深爱自己的父亲，但是父女之间却存在着代沟，平时缺少沟通。她一方面很爱父亲，却又畏惧他，特别畏惧他暴躁的性格。

她母亲则宠爱珍妮•玛丽的弟弟，尽一切办法去满足他贪得无厌的要求。许多时候，珍妮•玛丽受弟弟的拖累，受了母亲不恰当的责骂，她成为家中的替罪羔羊。

这些恶劣的家庭环境，催促她到神跟前去，她用几小时的时间，专心读圣经。她在默想、灵修，和祷告中，享受到神的同在所赐的平安。她的虔诚的表现令她父亲——虽然不常回家——觉察到，并为着她感谢神。她父亲接着第三度把她送到乌苏林修道院。

珍妮•玛丽回到乌苏林修道院后，开始慎重地，严肃地考虑自己的前途问题，她甚至有当修女的念头，想终其余生服事主。

一六六零年，当珍妮•玛丽十二岁的时候，她已经长得很高大，并且美丽动人。莫舍夫人对容光焕发的女儿开始另眼看待，感到满意。珍妮•玛丽本人也开始喜欢穿上华丽的、时髦的衣着，好在公众场所展现自己。因着她的美貌和魅力，在每一个场合，她都成为众目所注的中心人物。她机智的、伶俐的谈吐令人啧啧称羡，几乎每一个人都对她抱有好感。

正当世俗的趣味和高层社会的炫丽向她招手欢迎的时候；她的灵性开始退后，爱神的心也消失了。

在一六六一年，有一件事，使她在灵性上有了重大的觉醒，叫她的心转回，再次向着神。有一天，珍妮•玛丽不在家，适和朋友到外面去散步，她的表哥陶西（Monsieur de Toissi），途经芒特基斯，顺便拜访长辈莫舍勋爵，访问后陶西即前往中国布道。珍妮•玛丽回家时，陶西已离去。她从家人口中，听到陶西为人如何敬虔，如何清心爱神。她听了深受感动，为了无缘见到表哥陶西，她痛哭了一日一夜。圣灵光照了她，给她看见表哥如何彻底奉献，如何舍弃世界，这和她的恋慕虚荣、贪爱世界，形成一个明显的对比。

她开始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谢绝一切的应酬，禁食祷告，阅读圣经和其他属灵的书籍。这些书籍包括圣法兰西斯（St．Francis de Sales）的著作、张叨夫人（Madame Jeanne Francoise de Chantal）的传记，以及多马•肯培（Thomas a Kempis）的《效法基督》（Imitation of Christ）。

珍妮•玛丽特别从张叨夫人的灵命追求得着帮助。张叨夫人创立了天主教的一个温和门派，叫微西丹丁斯门派（The Vistandines）。张叨夫人那种从内心发出的祷告，更加使珍妮•玛丽受到感动。她认为这是时候决志出来事奉神，她于是请求父亲让她加入圣方济会（Order of Francis）做一个修女。她父亲一口拒绝，他认为与其过着与世隔绝的修道院生活，倒不如在现实社会中为神作见证。

一六六二年，莫舍勋爵带着女儿珍妮•玛丽和一个侄儿到乡间去，这个侄儿多才多艺，又是一个很热心爱神的青年人。这次的郊游促使两位青年人互相倾心爱慕。但是莫舍勋爵不批准这项婚事，理由不仅是因她太年轻，当时她年仅十四岁；而是因为他们是血亲，是堂兄妹，若要结婚，必须经过繁复的法律手续，甚至要获得教皇的批准。这是珍妮•玛丽一生中唯一的恋爱经历，父亲不许可这婚事，使她心灵破碎，其伤痕久久未能弥合。

童年时一次又一次地挫折，令她绝望至极，这时圣灵提醒她，神仍然爱她，神的爱永远不改变。她开始怀念与神相聚时的喜乐，她何等渴望和神再有一次正常的关系。神怜悯了她，给她看见，世界上没有什么可以与神的爱相比拟了。

第2章 成为家庭主妇
法国在十七世纪时，被称为“路易十四的世纪”（Century of Louis XIV）。从一六四三年，至一七一五年，路易十四统治了法国长达七十二年。

毫无疑问的，这是欧洲所有王朝中，最奢侈的、最荒淫的、和最腐败的政权。

路易十四继承父亲路易十三的王位时，年仅四岁。他母亲是西班牙帝国的公主，被称为奥地利的安娜（Anna of Austria）。她担任路易十四的摄政者直至一六六一年，那一年三月正好统筹大局的首相马莎林主教（Cardinal Jules Mazarin）逝世。同年，已达二十二岁的路易十四，逮捕了出任首相才几个月的福克（Nicolas Fouquet），遂即宣称自己兼任首相的职务，并自夸“朕即社稷”（I am the State）。他要求国人称呼他伟大的路易（Louis the Great）。他不只亲自掌握政权而夸耀自己伟大无比；他也致力于使法兰西帝国称霸于欧洲，也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

既有君王，当然也要册封皇后，路易十四的正宫娘子是一六六零年迎娶的西班牙公主玛丽•撒利莎（Marie Therese）；但是荒淫无道的路易十四，同时也收纳了许多情妇，内中包括拉瓦丽亚小姐（Louise de La Valliere）。此外，还有一位军官的妻子孟特斯班夫人（Athenais de Montespan）。后来孟特斯班知道路易十四和他妻子的奸情，大为愤怒，和妻子大闹了几次；但路易十四把孟特斯班监禁了数星期之后，孟特斯班被迫与妻子分手。

在路易十四统治时期，法国出现一种畸形的社会现象，即大地主和富豪，集中到巴黎和其它大城市，使城乡的差距越来越大，贫富悬殊的现象也越来越显著。

一六六三年，莫舍举家从芒特基斯搬迁到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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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十七世纪的科学和文化中心。巴黎的景色是这么绮丽和奢靡，到处都有娱乐场所，而穿戴入时的男女则穿插其间。虚荣的莫舍勋爵夫人怂恿她美丽的女儿珍妮•玛丽尽量融入当时的摩登社群。本来清心脱俗的珍妮•玛丽，竟受这种浮华的城市生活所感染，逐渐沦为一个满有虚荣心的女孩子。由于她确实有活力、机智，和文雅的姿态，在她母亲的摆布下，她几乎要在巴黎的每一重要宴会露面；甚至在罗浮宫（Louvre）路易十四的宫廷酒会里，珍妮•玛丽也经常出没其间。

由于珍妮•玛丽是这么具有吸引力，许多青年人都争相向她的父亲提出婚事，但都被她父亲一一谢绝。很明显地，财富是决定她婚事能否成功的决定因素。她父亲最后答应把她许配给当年法国非常富有的，有杰出成就的杰克斯•盖恩（Monsieur Jacques Guyon）。一六六四年一月二十八日，珍妮•玛丽正式成为盖恩夫人（Madame Jeanne Marie Bouvleres de La Mothe Guyon）。那时杰克斯•盖恩己达三十八岁，比年仅十六岁的珍妮•玛丽，足足大了二十二岁。盖恩先生除了年龄太大之外，并且容貌不扬。最坏的一点，两人之间毫无爱情可言。

杰克斯•盖恩的父亲曾和一位富豪伯特洛先生（Monsieur Bouterour）建筑了一条贝莱雷运河（Canal of Briare）。这条运河把塞纳河（River Seine）和罗亚尔河（River Loire）连接起来。这样浩大的工程，在法国历史上是空前的。盖恩家族能够担当得起这样耗资惊人的工程，实因其具有雄厚的财经实力。

在结婚那一天，盖恩夫人流着眼泪痛哭说：“主啊！我曾希望献身服事祢，现在竟嫁给一个世俗化的男子，难道这婚事只是为了一个庸俗的目的吗？”

盖恩夫人一踏入夫家的门槛，就受到家婆的白眼。盖恩夫人的家婆妒忌心很强，又有占有欲，从一开始，就不承认盖恩夫人在家庭里具有女主人的身份。由于盖恩先生对母亲唯命是从，也就受到他母亲的唆使，对盖恩夫人态度粗暴。盖恩夫人在这种环境下，只有逆来顺受，不敢在丈夫面前说家婆的不是。家中的婢女看到盖恩夫人受到家婆的苛刻对待，也就不太尊敬盖恩夫人。盖恩夫人于是成为一家上下欺凌、泄愤的对象。

在这种艰难的处境中，盖恩夫人退到神那里，她一次又一次地单独寻求神的安慰，藉着依靠主耶稣，她的里面得着力量。主赐给她真正的平安和喜乐。

一六六五年，盖恩夫人在怀孕时病倒了，她的家婆唯恐她未能为夫家留下后嗣就撒手人寰，于是改变了态度，对盖恩夫人变得稍为体贴和友善。当盖恩夫人生下头胎的男孩子阿曼•盖恩（Armand Jacques Guyon）之后，盖恩一家充满了欢乐。盖恩夫人在病危后，竟能顺利产下男婴，她知道这完全是神的恩典，她于是更加信靠神，并把荣耀归结神。

一六六八年，一位敬虔的圣方济会（The Order of St.Francis）的修道士到盖恩夫人父亲莫舍先生的家里，适巧那天盖恩夫人回到娘家。盖恩夫人向那位修道士作见证，述说她的属灵经历，包括读圣经、祷告、认罪等。那位修道士对她说：“你依靠自己的努力是不行的。因为你是到外面去寻找唯有你内心才有的东西。到你的心里去寻找神，你就要寻到神。”

这些话给她知道，她必须以单纯的信心来到主耶稣面前。立刻地，她觉得神在她里面做工，摸着她的心灵，这种恩膏、喜乐，和灵里的释放，是话语无法形容的。她一生永远忘不了这一天是她蒙救赎，转向心灵寻求神的日子，这一日——一六六八年七月二十二日——是她真正新生的日子。这一年她已是二十岁。

有两年之久，盖恩夫人维持在她灵性巅峰的层面，但是她偶尔也有试探，已往豪华的生活方式和浮夸的社交活动，不时在脑海中浮现，不时在引诱她，偶尔她也会怦然心动。

盖恩夫人与本笃会修道院(House of the Bene- dictine)的女院长古兰桥修女(Sister Genevieve Granger)常有往来。古兰桥修女经常在灵性上辅导她。

古兰桥修女介绍盖恩夫人认识一位奥秘派的修道士伯叨德（Monsieur Bertot）。伯叨德那种长期的寂静，沉默的等待，使盖恩夫人难以接纳。伯叨德可以说是盖恩夫人首次接触到的奥秘派（Mystic）和寂静派（Quietist）。在当时的天主教当中，那些被称为奥秘派的，被认为是能活出基督徒的生活见证的。

一六七零年，盖恩夫人染上了天花，在她的自传里，她仔细地述说了生病的过程。

“我的情形可怕，天花发不出来，几乎使我的鼻子黑了。医生也以为肉已死，非烂掉不可。我的眼睛非常肿痛，差不多有三星期之久，痛得无法入睡；我心里想，眼睛必定瞎了。眼睛里面满了天花，要闭不得，要开又不成，因为太痛。虽然很有失明的可能，但是后来竟完全痊愈。当时我的喉咙上颚，牙床也满了天花，咽东西就疼痛难当。我的周身好似麻疯一般。凡见到我的。都说从来未看过这样可怕的样子。”

在她奄奄一息的时刻，她以为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她放弃了自己一切的挣扎，她寂静下来，把自己的灵魂交托神。她在极端的衰弱中赞美神、感谢神。当她预备回到主怀抱中的时候，她的内心充满了不可言述的喜乐，神终于保留了她的生命气息。

另一件悲痛的事临到她，她两岁大的次子，在这场天花传染病下夭折了。她接受神的旨意，她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

一六七零年，西班牙籍的修道士米迦勒•莫林诺斯（Miguel de Molinos）来到罗马。这个修道士满有圣灵的能力。莫林诺斯的著作《灵命指示》 （The Spiritual Guide）成为无数天主教徒属灵生活的指南，尤其是那些法国的贵族和修士们，更奉之为座右铭。在罗马，莫林诺斯成为教皇莫诺森十一世（Innocent XI）可以推心置腹的对象。

奇妙的是，盖恩夫人并不认识莫林诺斯。在盖恩夫人的自传里，她坦述自己先前从来没有听过莫林诺斯这个名字。她后来被扣上莫林诺斯的同党的罪名，而被关在监狱，纯粹是因为她的属灵经历——在内心寻求神，并个人与神有直接的交通——和莫林诺斯的属灵经历，基本上是一致的。

一六七一年七月，一位天主教班纳拜门派（Barnabite Order）的资深神父康伯（Father Francois La Combe）拿着盖恩夫人同父异母的兄弟莫舍神父（Fathe La Mothe）的介绍信，来拜访盖恩夫人。康伯希望从盖恩夫人，分享属灵的经历。由于盖恩夫人的圣经知识，和她里面确实经历神和认识神，使康伯印象深刻。康伯于是又和盖恩夫人再次会面，并且成为盖恩一家人的灵性指导者。

一六七六年七月二十一日，长期患病的盖恩先生终于不治，留下二十八岁的遗孀盖恩夫人，和三个孤儿——一个十一岁大的男孩和一个三岁大的男孩，还有一个仅出世几星期的女婴。遭遇了这样悲痛的事故，盖恩夫人淌不出眼泪来。她喊说：“主啊，我是祢的婢女，我献上感恩的祭，我完全属于祢。”经历了丧夫之痛之后，她觉得，这是她全时间出来事奉主的时机了。

当她跪下来对主说：“主啊，祢要我作什么？”在祷告时，里面有一种声音对她说：“日内瓦……日内瓦……日内瓦！”

这是什么意思？日内瓦（Geneva）！这地方对于当年的天主教徒来说，是禁地。在那些日子，日内瓦庇护了脱离罗马天主教的更正教徒，他们接受了许多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和加尔文（John Calvin）的教导。盖恩夫人未曾想过要叛离天主教；她根本未曾想过要改变信仰，成为更正教的信徒。纵然日内瓦这名称对天主教的守旧派是冒犯和亵渎，可是盖恩夫人内心的深处确是听到日内瓦的呼声。

盖恩夫人在她的自传里这样叙述：

“当我心里想到日内瓦的时候，我很觉得害怕。难道我要去这一个背道的地方吗？（住在日内瓦的人，多半是信仰更正教加尔文主义的。）难道我要离开本地的教会，到不敬虔的地方去吗？”

“康伯神父写信对我说，神对我有很大的计划。这时在我心的深处，仍旧忘不了日内瓦；但我不说什么，不过等候神来指示我。只要祂的旨意给我知道，我就立刻去执行，甚至丧命也可以。”

第3章 出来服事主
虽然盖恩夫人的里面有声音催促她到日内瓦去，毕竟她是一个弱质的女子，前往人地生疏的日内瓦，谈何容易。为了顺服里面的引导，她打算先走半步，即到毗邻日内瓦的法国勃艮地省Burgandy，她好在勃艮地那里服事那些贫、老、病的人。在她作这样打算之后，她又觉得应该咨询别人的意见。有些长者向她提议，在她采取任何步骤之前，最好先征得日内瓦的主教德兰同（Bishop D´ Aranthon）的同意。恰好那时德兰同主教为了教会的事务到了巴黎。这样，盖恩夫人毫无困难地约见了德兰同主教。她相信在她会晤了日内瓦主教德兰同之后，她心头所有的疑虑将得到解答和澄清。

德兰同主教接见盖恩夫人时，首先表示欢迎富有的盖恩夫人到他辖下的日内瓦教区来。在日内瓦教区，许多走到穷途末路的低层人士确实需要有爱心者的关怀和照顾。一笔可观数目的捐助将会纾缓那里紧迫的需要。另一方面，德兰同主教又需要盖恩夫人在新天主教徒（New Catholics）身上做功夫，尽可能把他们带回罗马天主教。德兰同主教说，盖恩夫人可以到甲斯（Gex）。甲斯是法国勃艮地省（Burgundy）的一个小城，在日内瓦西北部十二英里。

盖恩夫人就把日内瓦主教德兰同的建议向马丁神父（Father Claude Martin）和康伯神父寻求意见，并要求他们为她献身出来事奉一事祷告，为她寻求神的引领。这时候康伯住在离开日内瓦不远的汤浓（Thonon），而马丁则住在巴黎。两个神父相隔千多里，两人都不知道盖恩夫人早已有内心的催促，要她前往日内瓦。结果两人同时复信，说他们多次为盖恩夫人寻问主，里面清楚感觉，盖恩夫人应该到日内瓦去。这样一来，盖恩夫人就清楚明白，是神的旨意要她前往日内瓦。

日内瓦主教德兰同允许盖恩夫人在甲斯服事新天主教徒一事，受到了盖恩夫人的哥哥莫舍神父——同父异母的兄弟——的强力反对。莫舍神父认为盖恩夫人不是神职专业人员，不应该与官方的教会活动混淆不清。莫舍神父决心运用他与路易十四，以及他和巴黎大主教之间的友谊关系，将盖恩夫人置于巴黎天主教区的监督之下。他认为盖恩夫人到更正教徒的温床日内瓦，是危险的行径。

一六八一年七月二十一日，盖恩夫人不理会莫舍神父的反对，迳往安那斯（Annecy），下榻于日内瓦主教德兰同的住宅。过了几天，在没有明确自己工作之前，她与女儿、两个女仆，搬迁到甲斯的修女之家（House of the Sisters of Charity）。

盖恩夫人从巴黎消失之后，莫舍神父大为震怒，他写一封信给盖恩夫人说：“一切有知识的以及宗教界的人，都联合起来反对你。”

莫舍纵然反对盖恩夫人在日内瓦一带服事主；日内瓦主教德兰同却对盖恩夫人在日内瓦的各项事奉写了一封信向她致谢。她在日内瓦一带，作各样的救伤工作，为病人包扎纱布，配制药膏等等，此外，她还亲手洗擦地板，侍候穷人。她还要教导小孩子读书，为他们出课本问答题等。在这一切的服事工作上，她里面有一个声音，不断地告诉她，这些并不是神呼召她出来事奉的主要工作。

她相信她有一个使命，要把一个重要的信息传达给全世界。这个信息强调，耶稣基督已经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藉着主耶稣基督，我们得以圣洁和称义。这个信息的根据是，神已经赦免了我们，神因着祂儿子的舍命，已经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我们只要相信神的救赎，就得以称义了。

盖恩夫人的话语，震惊了巴黎的天主教的高层人士，那些人认为她的说法和叛教的马丁路德，如出一辙。马丁路德叛教的时候，就是提出九十五条来反对教皇售卖赎罪券的。在天主教的眼光中，盖恩夫人的信息近乎异端，是不可容忍的。

地位显赫的日内瓦主教德兰同为了自保，即刻做出反应，宣称盖恩夫人的言论是不正确的，说她所散播的言论纯属异端。

接着德兰同主教又指责康伯神父的信仰太接近更正教，偏离罗马天主教的信仰，认为康伯接受了盖恩夫人思想的余毒。

巴黎各方面对她的误解和指责，并不能阻挠盖恩夫人释放她从主所领受的亮光。她觉得单是靠口头传扬主的信息，所触及的范围有限，她于是有负担用文字把主给她的启示写出来，使有心追求主的信徒得益。

她于是退到汤浓的乌斯林修道院（Ursuline Convent）去写作。当她下笔抒写的时候，话语一直从她的笔尖流出来。那迅速的、带着冲击力的、丰沛无尽的话语，好像一泻千里的巨川。她身边既无参考书，又处在一个没有机会阅读真正属灵书籍的天主教机构；她所依靠的，是圣灵在她思想里所给的引领。她之所以能写出一些文字，纯粹是圣灵的恩赐。

盖恩夫人在汤浓的生活见证和书籍给当地带来了一次大复兴，复兴之流蔓延到附近的洛桑(Lausanne）；并越过日内瓦湖，影响了日内瓦邻近的地区。

有一次盖恩夫人的女仆病得很重，被困在病床上，盖恩夫人简单地说：“你没有病，我奉主耶稣的名，叫你起来！”女仆即刻神迹般地得着医治，站了起来。那里的修女们看见这使女得痊愈，非常惊奇，因为使女已经病得快死了。

无论盖恩夫人走到哪里，都有大群的人眼着她，向她请教属灵的经历，或请她代祷，或向她打听得救的问题。

一六八三年，她在汤浓完成了一本小册子《湍流》（The Torrents）。这本小册子探讨了心灵上寻求神的途径。在书里，她详述了信心道路的经历。她把神的恩典和怜悯，比喻成高山峻岭中的许多细流，慢慢汇合成一股急流，然后流入神无限的爱的大海里。这本书同时说出一个人将许多的愿望交托在神的手里，最后在主耶稣身上得着满足，以至于完全降服于祂的旨意里。在《湍流》里，盖恩夫人把水流分为急流、常流、缓流三种，以此来比较三种不同的信徒。

由于湖泊地带的潮湿空气对盖恩夫人先天不足的弱质身体不适合，她就搬迁到法国东南部沙瓦儿公园（Duchy of Savoy）的首都士林（Turin），住在一位普鲁奈的侯爵夫人（The Marchioness of Prunai）的家里。

盖恩夫人居住在土林几个月的期间，在巴黎她的同父异母的哥哥莫舍神父和日内瓦主教德兰同联手起来，发动一项毁谤她是异端份子的运动。两人一致要求他们属下教区的各教堂，动手焚烧盖恩夫人著作的书籍和小册子，他们毫不纪念盖恩夫人曾作过的许多慈善工作，竟诋毁她是撒但的工具。

没有多久，康伯神父在罗马天主教高层的压力下，着令盖恩夫人迅速回去巴黎。盖恩夫人有许多朋友劝说她，在现阶段回到巴黎，凶多吉少，肯定会受到法国天主教的宗教迫害。

历六个月之久，盖恩夫人凭着手头的法文圣经，没有借助任何解经书，仅靠着晚间的默想，以惊人的速度，写成了《圣经注释》（Bible Commentaries）。在某些时刻，她的手甚至不够迅速记下圣灵所赐给她的话语。她的许多书籍后来成为贵格会（Quakers）必读的灵修书。

许多圣经学者形容盖恩夫人的《圣经注释》是解经书中最富灵感和最感人心灵的。这本解经书很快地销行整个欧洲。

在多人的劝说下，她离开士林，暂时住在格勒诺勃（Grenoble）一位姐妹的家里。格勒诺勃是一个堕落的，远离神的城市，许多人明言格勒诺勃所需要的差传工作，和东方的中国所需要的，不相上下。这个教区归金马士主教（Bishop La Camas）管辖。

在格勒诺勃，她又著作了一本震撼罗马教廷，并引起广泛争议的《简易祈祷法》（A Short and Easy Method of Prayer）。她鼓励信徒奉主耶稣的名直接向神祈祷，这样提法就违背了罗马天主教的传统和教皇的法令；这样的祈祷，根本不必借助马利亚和教廷册封的圣人。在天主教的眼中，这是多么严重的叛教行为。

盖恩夫人在格勒诺勃这个邪恶的城市，传讲简单的、以主耶稣为中心的福音。许多人的生命得着改变。他们找她祷告，请教灵命的问题。历两年之久，盖恩夫人在格勒诺勃服事人，正如她在汤浓时所作的一样。神大用盖恩夫人，但是她绝不归荣耀给自己，她不断地对神说：“神啊！是祢。我的神，一切都是祢所做的。”

法国不同的地区，都有人来拜访她和请教她。盖恩有辨别诸灵的恩赐，许多人的属灵难题从她得到解答。她的名声逐渐传播出去；来访的人，不再局限于平信徒，许多修道士，修女，甚至主教，都慕名前来，向她讨教，或与她一起祷告。结果复兴的火焰燃遍了格勒诺勃周围的地区。

因着她的著作，盖恩夫人的名字传遍整个欧洲。但是有一项对她不利的情况发生，即天主教内中最保守的、最守旧的耶稣会（Jesuit Order），开始对寂静派、比利时主教詹森（Cornelius Jansen）的信徒，以及更正教徒（Protestant），发动一轮猛烈的抨击。

耶稣会全名为“耶稣的会社”（The Society of Jesus），于一五三四年为罗约拉（lgnatius Loyola）所创立。耶稣会擅用阴谋和权术，去逼害所有罗马天主教教廷心目中的异见者和反对者。只要是教皇的命令，耶稣会的成员，一律可以违背良心去执行。

十七世纪初期，法王亨利四世（Henry Ⅳ）统治期间，原本是法国新教徒（Huguenot）的亨利四世，看到法国大多数人信奉天主教，而历代的法国君主也都是天主教徒；他为了保全王位，就皈依了天主教，自此法国天主教的势力再度膨胀。不过，亨利四世也运用权力，签署了南特斯敕令（Edict of Nants），立法保护法国新教徒，准许法国新教徒享有信仰自由。当时罗马天主教内部的死硬派仍不肯善罢甘休，其中耶稣会的教士仍以一切毒辣的阴谋手段，来对付法国新教徒。亨利四世便下令将耶稣会的一些极端教士，驱逐出境。自此法国新教徒一直受到南特斯敕令的保护。

路易十四登基之后，得到耶稣会的支持，于是形势逆转，法国新教徒受到了迫害，许多人还受到了屠杀。

一六八五年，路易十四废除南特斯敕令，法国新教徒在法律上完全失去了保障。

在比利时弗兰德斯省（Flanders）的于伯雷斯（Ypres）地区的主教詹森（Cornelius Jansen），曾在十七世纪初期，大力抨击耶稣会所采用的权术的做法，强烈反对耶稣会不择手段地打击异见者。詹森主教的教徒分布在比利时和法国北部一带，在路易十四执政期间，詹森的门徒也受到耶稣会的迫害。

在法王路易十四和耶稣会的影响下，西班牙宗教裁判所，于一六八五年七月逮捕了米迦勒•莫林诺斯，接着又于同年十一月，正式宣布米迦勒•莫林诺斯的著作《灵程指引》（The Spiritual Guide）是异端邪说，指斥该书是荒谬的，是亵渎神的。《灵程指引》于一六七五年出版，在短短的六年之内，已被译为西欧几种主要语文，其中意大利文、西班牙文、法文、拉丁文都已再版了二十次。

著作《简易祈祷法》的盖恩夫人也不能幸免。耶稣会视盖恩夫人为一个极其危险的人物，认为她是女巫，是魔鬼的化身。耶稣会认为盖恩夫人的言行，危害了法国王朝和罗马教廷。

格勒诺勃的主教金马士，本来对盖恩夫人采取比较宽松的和温和的态度，慑于耶稣会和宫廷的势力，不想惹上麻烦，就劝说盖恩夫人离开他的教区，走避到马赛（Marseilles）去。

一六八六年春天，盖恩夫人携带着她忠心的使女高迪娅（Mademoiselle La Gautiere），秘密地离开格勒诺勃，前往马赛。到了马赛之后，她把引起争议的小册子《简易祈祷法》，呈交马赛的主教审阅，马赛主教读了，很喜欢《简易祈祷法》所说的，私人邀请盖恩夫人在马赛住了八天。此后盖恩夫人流落各地，居无定所，俟一六八六年七月二十一日，才回到了阔别五年的巴黎，结束了她在法国各地五年的服事工作。

第4章 迫害的加剧
在巴黎的莫舍神父，为路易十四和巴黎主教所信任，开始策动耶稣会来反对盖恩夫人和康伯神父。

由于康伯神父属于班纳拜门派，耶稣会更串谋巴黎的班纳拜门派来对付康伯神父。

莫舍神父本是盖恩夫人同父异母的哥哥，由于妒嫉盖恩夫人的名声和财富，一直以各种莫须有的罪名来陷害盖恩夫人。

耶稣会、巴黎的班纳拜门派，一致认为盖恩夫人和康伯的一些宗教看法，与西班牙的异端者米迦勤•莫林诺斯的论点几乎一致。这时候，莫林诺斯正被教皇囚禁在罗马的监狱。

一六八七年十月三日，法国法庭根据莫舍神父提供的证供，把康伯神父监禁在巴斯底（Bastile）监狱。一六八八年九月四日，康伯的著作《心灵祷告的分析》（An Analysis of Mental Prayer）被罗马天主教廷定罪为异端邪说。

考虑到盖恩夫人终究是自己的妹妹——是同父异母，莫舍神父曾劝告盖恩夫人离开巴黎，退到故乡芒特基斯，以策安全。盖恩夫人拒绝她哥哥的建议，她说：“如果我是有罪的，我应该为我的罪接受惩罚；如果我在某件事上，得罪了神，得罪了我所爱的神，那么神的惩罚和管教，将是其他人的警戒；如果我是无罪的，我的逃脱将被误会为‘畏罪潜逃’，更难证明我的无辜。”

一六八八年一月二十九日,康伯被捕后三个月,盖恩夫人终于失去自由,她被幽禁在安杜因(Antoine)的圣玛丽女修道院（Saint Marie's Convent）。逮捕令是由法王路易十四签署，说她散布异端邪说，危害教会。虽然盖恩夫人从未见过米迦勒•莫林诺斯，也未和米迦勒•莫林诺斯通过信，却在罪状里把她的名字和米迦勒•莫林诺斯连在一起，诬说她的著作《简易祈祷法》和莫林诺斯的《灵程指引》基本上论点相同，也是异端邪说。法令宣布即日生效，不准国人传阅《简易祈祷法》。

此外，又定罪她信仰不纯正，宣扬的道理与马丁路德“因信称义”的说法类似。此外，法国天主教又说她在各地主持和召集私人的聚会，又说她反对天主教传统的认罪忏悔和祈祷方式，更说盖恩夫人对罗马教廷历代册封的圣人不恭不敬。

路易十四坚持盖恩夫人必须被单独禁闭起来，不许任何外人探访她。而那时候她又刚刚从冬季的一场长期疾病恢复过来，身体仍然十分脆弱。奇妙的是，她在圣玛丽修道院被监禁的期间，是她一生最丰收、最有属灵成果的日子。因为在这期间，她撰写了《自传》。她的自传后来被译成各种语文，行销世界各地。许多在她之后的属灵人，都作见证说，他们从她的传记，得着属灵的启发。有的甚至称许她的自传，曾带领他们更深地认识神，并使他们注重里面灵命的追求。在圣玛丽修道院里，盖恩夫人被禁闭在一间幽暗的、潮湿的、狭窄的斗室里，但是圣灵的意念转化为她的话语，她奋笔疾书，终于在七个月的时间内，即于一六八八年八月二十二日，完成了自传的初稿。

在盖恩夫人被囚禁期间，法国当局派出两个官员——佳隆（Monsieur Charon）和拜洛（Monsieur Pirot）——来审问她。在这四次的盘问中，盖恩夫人说，主给她恩典，使她回答官员的话，远超过有学问的人。审讯官员甚至说，如果盖恩夫人能解释她所写的《简易祈祷法》，像当时被讯问时那样清楚有说服力的话，她就不至于身陷囹圄了。最后一次的审讯是为着一封假信。这封假信捏造了盖恩夫人写信给天主教的米尼斯门派（Order of Minims）的法兰西斯神父（Father Francis）。盖恩夫人辨认出这不是她的笔迹，是别人冒她的名代笔的。这封假信注明的日期是一六八八年十月三十日。事实上盖恩夫人早已知道法兰西斯神父已于九月一日离开巴黎，前往法国北部的城市亚眠（Amiens）。盖恩夫人既知道法兰西斯不在巴黎，断没有道理还写信给他。盖恩夫人又说，给盖恩夫人儿女补习功课的家庭教师也认识法兰西斯神父，该家庭教师可以指出假信的日期所露出的破绽。

后来有官员来找盖恩夫人，对她说不要再提起那封假信，因为这封信算不得什么？

盖恩夫人反驳说：“算不得什么？捏造一封信，叫一个无辜的人，成为国家的叛徒和敌人，还算不得什么？”

法兰西斯神父是莫林诺斯的门徒，盖恩夫人虽然不认识莫林诺斯，却认识莫林诺斯的门徒。假若法国当局捉住盖恩夫人勾结莫林诺斯爪牙的证据，特别是一些白纸黑字串谋造反的证据，那么盖恩夫人就很难洗脱罪名。捏造假信，是耶稣会一类卑鄙无耻的权术和手段。

一六八八年十月，亦即盖恩夫人被关押八个月之后，她终于从圣玛丽修道院的囚室里被暂时释放出来，得以重见天日。出监的原因，是有人把盖恩夫人的冤狱告诉曼太农夫人（Madame de Maintenon）——最得宠的路易十四的妻子。早在五年前，一六八三年，皇后玛丽•撒利莎逝世，路易十四遂和曼太农夫人秘密结婚。

正如前文所述，路易十四和孟特斯班夫人通奸后，孟特斯班夫妇婚姻终于破裂，孟特斯班夫人也就被纳为路易十四的情妇，并为路易十四生了七个孩子。这七个孩子的保姆叫斯卡朗夫人（Madame Scarron），是一个残废的打油诗诗人斯卡朗（Peter Scarron）的寡妇。由于斯卡朗夫人悉心照料路易十四的七个孩子，经常和路易十四接触，渐渐得到路易十四的好感。到了一六七五年路易十四送斯卡朗夫人一笔款项购买曼太农地方的物业，从此她被尊称曼太农夫人。玛丽•撒利莎皇后驾崩后，由于曼太农夫人出身卑微，不便册封为皇后，所以只能与路易十四秘密结为夫妻。曼太农夫人毫无困难地得着释放盖恩夫人的特赦令，上面盖有路易十四的玉玺，并有路易十四的亲笔签名。

盖恩夫人出监后，就在美拉缅夫人（Madame de Mirmamion）的家中休息。美拉缅夫人曾获当局特准，到过圣玛丽修道院探监一次，并曾为盖恩夫人向曼太农夫人求情，曼太农夫人知道冤情后，才面禀路易十四，恳求路易十四释放盖恩夫人的。

美拉缅夫人之所以到圣玛丽修道院去探访盖恩夫人，则是受盖恩夫人女儿玛丽亚•珍妮（Maria Jeanne）之托。美拉缅夫人与玛丽亚•珍妮的关系密切；在盖恩夫人监禁期间，玛丽亚•珍妮就是在美拉缅夫人家里，与法国的弗斯伯爵（The Count de Vaux）尼哥拉•福克特（Monsieur L.Nicholas Fouquet）举行结婚大礼的。

曼太农夫人和她的甥女

第5章 认识了芬乃伦
盖恩夫人在美拉缅夫人家休养了一段时间，接着就搬到女儿家里居住。她的女婿弗斯伯爵，是一位很明白事理、有怜悯心的正人君子，盖恩夫人在他们两口子家里，住了二年半的时间。

盖恩夫人低调地生活，并与外界减少接触；但是陷害她的人并没有放过她，在他们的眼目中，她一直是一个潜在的危险份子，他们视她为眼中钉，想尽方法要铲除她。

在迫害盖恩夫人的一群人中，除了原先的巴黎主教、她同父异母的哥哥莫舍神父，后来又加入了一个更有权势的柴斯神父（Father La Chaise）——法王路易十四的宗教顾问。

柴斯神父为了讨好罗马教廷，曾串通耶稣会，迫害法国新教徒(French Huguenots)。路易十四废除南特斯敕令后,法国政府动用龙骑兵(Dragonnades)对付新教徒，强迫他们加入天主教，抗命者格杀勿论。在严酷的迫害下，有二十万新教徒，逃离法国，迁居到瑞士、德国、荷兰、英国等地。

路易十四看到武力镇压不能完全奏效，就考虑采取怀柔政策，尽力去争取新天主教徒（New Catholics）。

路易十四开始物色一位较有理性的、富说服力的、有怜悯心的神职人员，以赢得更正教徒和新天主教徒的信任；而这个神职人员又必须绝对效忠于法国朝廷和罗马教廷。

经过了一番遴选，被委任这项重要差事的，是耶稣会的芬乃伦神父（Father Francois de Salignac de la Mothe Fenelon）。芬乃伦生于一六五一年，乃是沙利涅伯爵（Count Pons de Salignac）的儿子。芬乃伦曾先后在法国的卡何斯大学（University of Cahors）和巴黎的布勒西斯学院（College of Plessis）受过教育，又曾在圣沙尔拜士神学院（Seminary of Saint Salpice）进修神学。

当时圣沙尔士神学院院长是特朗森（Abbe Tronson）。在当日的法国天主教圈子里，特朗森一直被公认为一位奥秘派的显要人物。芬乃伦的思维和敬虔生活实际上是受到院长特朗森的影响。

一六七五年，芬乃伦二十四岁时，被封立为耶稣会的牧师。一六八五年开始，他有三年的时间在普瓦多（Poitou），担任神职人员。

盖恩夫人从圣玛丽修道院被释放之后，在美拉缅夫人家里休息期间，见过芬乃伦神父数面，因芬乃伦乃是美拉缅夫人的朋友，经常拜访美拉缅夫人。芬乃伦一直很敬佩盖恩夫人，听过盖恩夫人早年在瑞士、法国南部服事主的一些情况。

一六八八年，芬乃伦在普瓦多三年的任期结束，在返回巴黎时，途经盖恩夫人的故乡芒特基斯时，透过双方都认识的查洛斯公爵夫人（Duchess of Charost）的安排，两人曾在贝因（Beine）公爵夫人的堂皇富丽的、宫殿式的住宅里会晤。芬乃伦这样不公开地与盖恩夫人会晤，和当时的紧张气氛有关。那时候法王路易十四、法王宗教顾问查斯神父等，正催促罗马教廷要全力清除西班牙的莫林诺斯的余党，认为莫林诺斯的教义，对天主教构成了严重的威胁。莫林诺斯认为信徒不须透过居间阶级，可以直接向神祈祷。虽然盖恩夫人不认识莫林诺斯，但是耶稣会认为盖恩夫人的论点和说法，与莫林诺斯没有区别，一直把她列为莫林诺斯的同党。身为耶稣会的芬乃伦，乃是冒着极大的风险，才和盖恩夫人会面的。

他们两人谈话的时间颇长，两人分享了基督徒内心的经历、单纯的爱、圣灵的工作，和祷告的生活。芬乃伦在神学院受过高深的教育，非常惊奇盖恩夫人有那么高的属灵悟性和那么丰富的圣经知识。一次的会晤无法说得透切这么广泛的范围和内容；两人于是在第二天继续会晤，只是把会晤地点改在贝绣公爵夫人（Duchess of Bethune）位于巴黎的住宅。盖恩夫人再次向芬乃伦分享她在灵性上的一些经历。

接下来的一星期，盖恩夫人觉得对芬乃伦的灵命进展有负担，她为芬乃伦绝食祷告一星期。一六八八年十一月的一个周末，她写信给芬乃伦，催促他完全地、彻底地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神，降服于神。

芬乃伦本来就悟性很高，有深厚的圣经知识，加上在灵命上一直有追求，所以他一收到盖恩夫人的信，他就能够把盖恩夫人信件的重点罗列出来，并加以阐明。这封复信的题目是《魂归向神并与神联合的简要》（A Concise View of the Soul's Return to God and Its Reunion with Him）。他这样写：

主内盖恩夫人：

因你的美意，写给我一封信，里面叙述到人归向神各阶段的经历。现在我将所能领会的大纲写给你，不知道对不对？请你指教。

（一）一个人必须彻底地把自己奉献给神，并将他一切天然的喜好和倾向置于神的管治之下；

（二）一个人必须不再依赖里面感觉上的快乐；

（三）一个人不可以依靠自己一切内在的或外在的能力；

（四）一个人必须愉快地接受任何神的对付；

（五）一个人必须经历那复活的新生命，更高的爱的生命；

（六）最后，一个人必须进入与神完全联合的生命。

那时候，路易十四的孙子——勃艮地公爵（Duke of Burgundy）——波刚（Duc de Bourgogne），未来王位的继承人，需要一位学识饱满的学者，担任他的教师。勃艮地公爵的监护人是缪微利亚斯公爵（Duke of Beauvilliers）。缪微利亚斯公爵向路易十四推荐芬乃伦在宫殿中教导年幼的勃艮地公爵。

路易十四早就听到芬乃伦在普瓦多（Poitou）成功地赢得更正教徒和新天主教徒的信任，平息了势不两立的宗教斗争，就于一六八九年八月把芬乃伦邀请到凡尔赛宫（Versailles）担任太师。

年幼的勃艮地公爵个性刁蛮，任性和不知纪律，遗传了祖父路易十四的残暴天性。但是经过了芬乃伦耐心的教导和爱心的感化，勃艮地的劣根性逐渐被克服，变得很有教养和善良。

另一方面，芬乃伦由于在凡尔赛宫成为宫廷的宗教导师，使他备受王室一致的敬仰和重视。

第6章 菩秀主教的迫害
在皇宫中的曼太农夫人，身为路易十四的妻子，虽然在皇后逝世后得以与皇帝秘密结婚，却没有公开的、正式的身份。尽管路易十四对她千依百顺，她又享有法国应有尽有的荣华富贵，她却觉得地上并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满足她，内心缺少平安和喜乐。

曼太农夫人，原名Francoise d'Aubigne，生于一六三五年，十五岁时被寄养于巴黎的乌苏林修道院。在修道院中，曼太农夫人改变信仰，从一个加尔文派（Calvinist）的新教徒，变成一个天主教徒。路易十四怀疑他的情妇孟特斯班夫人要用毒药谋害他后，就遗弃孟特斯班夫人。不料，路易十四后来竟然爱上抚养路易十四和孟特斯班夫人合生的七个孩子的保姆曼太农夫人。当路易十四向曼太农夫人示爱的时候，曼太农夫人没有即刻接受这份爱情，反而提醒路易十四不可忘本，必须回到皇后玛丽•撒利莎身边。故此玛丽•撒利莎生前非常感激曼太农夫人。直至一六八三年七月底皇后逝世，曼太农夫人才接受路易十四的爱。一六八三年路易十四已届四十五岁，而曼太农夫人则比路易十四大三岁，已达四十八岁。曼太农夫人从未为路易十四生下孩子。

婚后，曼太农夫人心灵空虚，就要找一个精神上可以慰藉她的朋友。从前各地曾有人慕名来寻求盖恩夫人灵性上的帮助，如今渴求心灵上指导的曼太农夫人，也就邀请盖恩夫人到凡尔赛宫来。

盖恩夫人向曼大农夫人谈到罪的被赦免，基督的救赎，谈到基督的生命如何取代我们堕落的天性。曼太农夫人非常高兴听到，因信主耶稣，我们的罪可以被赦免。她首次听到因信得以称义。一个在宫廷中生活的皇帝妻子，一个精神苦闷的、无名份的贵妇，因着接受主耶稣作她的生命，得着了真正的平安和喜乐。

早在一六八六年，曼太农夫人创立了一所慈善机构——圣西珥女修道院学校（Saint Cyr's Convent School），资助那些为国捐躯或有功于国的公务人员的儿女接受教育。总共有二百五十名女孩子被收进这间提供住宿的女学校。在曼太农夫人的策动下，大额的款项源源不绝地捐助这所学校。一些在宫殿中出入的曼太农夫人的闺友，包括美拉缅夫人，也被邀请出任学校的导师。盖恩夫人既和美拉缅夫人关系密切，又在灵性方面指导曼太农夫人，也被延揽为学校的导师。

让我们听听盖恩夫人怎样谈及她在圣西珥女子学校的情况：

“有几位圣西珥学校的女孩子对曼太农夫人说，她们因着我的话格外亲近神。曼太农夫人就鼓励我继续和她们有来往。有些人本来是不喜欢曼太农夫人的，现在她们对夫人也改变了态度，曼太农夫人就觉得应该更加鼓励我，也因此加意厚待我、敬重我，她这样敬重我，信任我，长达三年之久。”

一六八九年间，圣西珥学校的女学生，开始认识到，在罗马天主教的仪式和规条之外，她们可以不透过居间阶层，直接寻求神。她们开始知道，基督教不是一个死板板的，教条的宗教；而是以基督为中心为生命的信仰。她们认识到神爱她们，甚至赐下祂的独生子，为她们舍去生命，主耶稣所流的宝血洁净了她们的罪。

结果，一个复兴的流弥漫了圣西珥女子学校，女学生寻求盖恩夫人的属灵指引，而不再向罗马天主教的神父告解。学校的一些导师向圣西珥学校的上司加德司主教（Bishop of Chartres）诬告盖恩夫人。加德司主教于是下令禁止盖恩夫人再踏入圣西珥学校。

同是一六八九年，在法国一个小村落迪隆（Dijon），许多人在奎洛神父（Father Claude Guillot）的带领下，学习盖恩夫人的书籍，有一次属灵的大复兴。三年前，一六八六年，盖恩夫人路经迪隆一次，向该地的信徒介绍了《简易祈祷法》。

盖恩夫人屡次受到曼太农夫人的庇护，激怒了罗马天主教的极端份子和守旧派。这时候康伯神父被关在可怖的巴斯底监狱（Bastile），数百名所谓的莫林诺斯的余党纷纷被捕，投入监狱，指控他们不遵守天主教的规条，不经告解而领受圣体等。当时盖恩夫人的处境非常恶劣。

没有多久，在日内瓦主教德兰同、莫舍神父，及耶稣会的极端份子的联手策划下，一纸控告盖恩夫人是异端的罪状，呈送到莫克司主教（Bishop of Meaux）菩秀（Jacques Benigne Bossuet）的手上。

大名鼎鼎的菩秀主教，曾经发表了一篇文章《教会改革的教义变革的历史》（A History of the Variations of the Doctrines of the Reformed Churches）。该文章严厉地批判了马丁路德的所谓异端，所以被天主教一致认为菩秀是一位善于辨识异端的天主教的卫道士。

菩秀自信任何异端的观点都不能逸出他的眼帘，他有锐利的辨别力看出任何异端余毒的扩散。

菩秀身为莫克司主教，看到芬乃伦神父，缪微利亚斯公爵，曼太农夫人等显要人物一一附和盖恩夫人，他认为若盖恩夫人是莫林诺斯的同党，那么将会危害到法国国家的安全，并动摇了罗马天主教在法国的根基。

菩秀主教花了相当长的时间，审阅了盖恩夫人的《湍流》、《圣经注释》《简易祈祷法》，却找不出盖恩夫人信仰上的任何错误。

菩秀不愿就此歇手，为了把问题搞大，决定把迫害升级；同时把迫害盖恩夫人的责任让多方分担，而不必菩秀自己单独肩负迫害盖恩夫人的臭名。在菩秀的请求下，路易十四成立了一个三人调查委员会，来调查盖恩夫人的信仰是否有异端的成分。

这三个人分别是：

查隆斯的主教（Bishop of Chalons）诺埃勒斯（Louis-Antoine de Noailles），他不久升任巴黎大主教（Archibishop of Paris）；

圣沙尔拜士神学院（Saint Sulpice Seminary）的院长特朗森（Abbe Tronson）；

莫克司的主教(Bishop of Meaux)菩秀(Jacques Benigne Bossuet)。

这三位神职人员在当时法国的政府和天主教方面都是非常杰出的人物。

一六九四年八月，三人委员会开始了调查工作。委员会的人员审问了盖恩夫人多次，检查了她的书籍、信件和笔记。

曼太农夫人获知三人委员会正罗织盖恩夫人的罪名，就和宫殿中有影响力的人士联名向路易十四呈上陈情书，提醒路易十四：盖恩夫人的言行出乎良好的动机。而她的慈善工作又赢得国人的称赞。

盖恩夫人以五十天的时间写了一篇长文《盖恩夫人教义的申明》(Justifications of the Doctrine of Madame Guyon)；文章里面列举了不少圣徒的著述来证明她所述说的是可靠的，绝非歪门邪道。但是莫克司主教菩秀不让人传阅这篇盖恩夫人的长文。菩秀的最终目的，是要找出种种理由把盖恩夫人入罪，绝不是要替盖恩夫人辨白和伸冤的。

在盖恩夫人的证供里面，她多次提醒三人调查委员会，她的许多著作是写在西班牙的莫林诺斯被教皇定为异端之前的。在先前那些日子，没有人觉得有必要，必须小心翼翼地表达一个人内心深处的思想和感情的。她从来没有想过，她所写的白纸黑字，会引起这么大的麻烦，会构成文字狱。

在那恐怖的日子里，即莫林诺斯被视为异端的时期，即使是宗教书籍上最浅显的、无足轻重的叙述，都很容易引起罗马天主教当局的怀疑和不信任。

三人委员会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时间，始终找不到破绽可以将盖恩夫人入罪。

盖恩夫人又作见证说：

“经过三人委员会检查之后，他们竟然找不出我一点过错。但是他们越是找不出差错的时候，他们越是想办法说我是有罪的。我呈请莫克司主教，说在他所辖管的莫克司教区，无论在教区内的任何一处，他都可以查问我的事情，这将使他更全面地、深入地了解我的一切。莫克司主教指示我暂时居住在莫克司的圣玛丽女修道院（Convent of Saint Mary）三个月，听候三人委员会在这期间内完成审查的工作。”

一六九五年一月，那时正是法国的严冬时刻，盖恩夫人带着女仆高迪娅，搭马车前往莫克司（Meaux），半途来到巴黎东北郊二十五英里之处，马车不慎陷入雪中四小时之久。她知道时间一拖下去，她必冻死在雪堆之中，然而她很安静地依赖神，最后有一辆车子赶来，把她们从雪堆中救出来。盖恩夫人和女仆获救后都得了感冒，一直发烧和咳嗽。莫克司主教菩秀对她们生病毫无同情心。他只是希奇盖恩夫人竟能在这么恶劣的风雪中冒险按时赶来，他只是希奇盖恩夫人竟肯这样柔顺地服从他。毫无怜悯心的菩秀，竟说盖恩夫人的顺从是假冒伪善。

盖恩夫人在莫克司的圣玛丽修道院期间，莫克司主教每日都对生病的盖恩夫人，进行审问。到那时刻，盖恩夫人才懂得她所遭遇的正是主耶稣在世所曾受过的苦难——祂也曾被列在罪犯之中。主耶稣在世时也曾被祭司长、文士、律法师定为有罪；他们如此迫害主耶稣，还以为是事奉神。

有一天，菩秀主教带来一份《主教的法令和信条》（Pastoral Ordinance and Letter），上面罗列了一些虚构的事实，要盖恩夫人签字承认，她断然地拒绝签字。

一六九五年三月十日，三人调查委员会完成了调查工作。《调查报告》严厉地批判她发表过的文字；说在她的著作中，有三十处是偏向更正教的，说她在教义的解释上犯了明显的错误。委员会宣布她的著作是罗马天主教无法容忍的，并说她的许多说法根本是旁门左道、异端邪说。

一六九五年四月，在强大的压力下，盖恩夫人签署了一张撤销先前著作的文件，却没有认错；然后菩秀主教给她一张天主教的官方证明书，证明她无罪，她以这样的妥协，来恢复和天主教的正常关系。但是过了几天，菩秀又要求她退还那张无罪证明书，以交换另一张菩秀所谓的更明确的、更清楚的证明书；但是盖恩夫人认为这是一个阴谋，觉得菩秀想反悔，要取消双方原先达成的豁免起诉的协定，进一步要把盖恩夫人定罪。盖恩夫人就不肯交还第一张证明书，因为第一张证明书证明她是清白无罪的。这一来菩秀勃然大怒，双方关系破裂，再无转圜的余地。

一六九五年七月八日，盖恩夫人离开莫克司的圣玛丽修道院，到巴黎和她女儿弗斯伯爵夫人（Countess de Vaux）住在一起。几个星期后，她带着高迪娅，隐居在安东（Antoine）凡保街（Fam bourgh Street）的一间小房里。

一六九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那一天盖恩夫人正病得很厉害，古雷斯（Monsieur de Grez）根据法庭手令，将盖恩夫人和她的女仆高迪娅拘捕，押解她们到维新纳城堡（Castle of Vincennes）去。维新纳城堡位于巴黎近郊维新纳森林的深处，专为监禁军事上的或国家安全方面的犯人。

在同一时期，许多人都被捕，路易十四为了本身的政治利益，想讨好罗马教皇，因为教皇唯恐法国倾向东正教。

盖恩夫人被捕后，偶然间，巴黎的警察首长莱因（Monsieur de La Reine）会到维新纳城堡亲自盘问犯人一些敏感的异端问题。

盖恩夫人谈及她在维新纳监狱的感受：

“当我在维新纳监狱时，每日过得很平安，我唱着喜乐的歌，服事我的女仆也学会了。有时我们就一同歌唱。哦，我的神，在我的眼中，监牢的石头好像宝石一样，我评估它们的价值，胜过世界灿烂的荣华。我的心充满了那一种喜乐，就是神赐给爱她的人在极苦的时候的喜乐。”

这里录下盖恩夫人在维新纳监狱所撰写的一首美丽的诗歌：
我是一只笼中的小鸟，

远离了佳美的田野、山林、花草；

所以我终日歌唱，向祢吐露柔情；

祢用柔绳爱索，捆绑了我浪漫的翅膀，

却又俯首细听，我幽静的歌唱；

哦，甜美的爱，激励何其深沉，

甘作囚奴，不愿高飞远遁。

谁能识透，此中铁窗滋味，

因着神旨，竟成祝福和恩惠？

亲爱的主，我宝贵敬爱祢所定的道路，

但愿万有，举起心口，

向祢赞美，直至永古。
一六九六年八月二十八日，在巴黎大主教诺埃勒斯（Archbiship De Noailles of Paris）——三人调查委员会成员之一——的请求下，盖恩夫人和她的使女高迪娅被秘密地押解到瓦基拉监狱（Vaugirard Prison）。瓦基拉监狱位于巴黎附近的小村瓦基拉，这监狱与天主教的一间修道院和一间女修道院的关系密切，修道士在此感化犯人，这里对待犯人要比维新纳监狱宽松和人道。

在这修道院式的瓦基拉监狱里，许多女修道士因着盖恩夫人的属灵指引，与主耶稣有直接的接触。很快地巴黎大主教听到许多修女们受到盖恩夫人的宗教影响，就勒令盖恩夫人，停止向修女们灌输任何大主教所认为的不健康的思想。

一六九七年，正当盖恩夫人身为阶下囚，四面楚歌的时候，在凡尔赛宫受到路易十四敬重的芬乃伦，晋升为刚伯来大主教（Archbishop of Cambray）。

芬乃伦晋升到崇高的地位，仍没有忘记爱主的老姐妹盖恩夫人，他尤其看不惯那些趋势附炎的权贵，他们为了讨好路易十四和罗马教廷，埋没良心，竟然联手欺凌一个弱质女子，把莫须有的罪名加于盖恩夫人身上。

正当这时，菩秀主教经过了八个月的写作工夫，发表了一篇长文《祈祷阶层的教训》（Instructions on the State of Prayer），文章诋毁盖恩夫人所著的《简易祈祷法》。这时候菩秀主教希望他的上司芬乃伦大主教会赞同他发表这篇长文，而签字批准。

芬乃伦仔细地阅读了菩秀的文章，他纵然欣赏菩秀的学问和文才，却不同意菩秀对盖恩夫人进行无根据的毁谤和中伤。芬乃伦同时认为，菩秀对盖恩夫人的著作存着许多误解。

为这件事芬乃伦和菩秀——都是路易十四宠爱的人物——从此势不两立，互不相容。

芬乃伦心里知道，他为了支持盖恩夫人属灵方面的看法，拒绝签字，不止得罪了菩秀，也有可能失宠于法王路易十四，从而断送了他属世的辉煌的前途。芬乃伦为了捍卫真理的缘故，已作好心理准备，愿意付出任何的代价。一六九七年，芬乃伦大主教，发表了他的名著《圣徒金言》（Maxims of the Saints）整本书没有提及盖恩夫人的名字，究其实是为她辩护的。芬乃伦在《圣徒金言》里，列举了许多圣人内在的经历，和成圣的过程。

芬乃伦当时在法国的宗教界是非常有威望的人物，他的著作也就引起了众人的注目和重视。

芬乃伦更进一步为寂静主义和奥秘派辩护，发表了一篇长文《寂静主义的历史的答案》（An Answer to the History of Quietism）。芬乃伦发表这篇文章，实在冒了太大的风险，他几乎在为罗马教廷最严重的异端者莫林诺斯辩护。

菩秀本是芬乃伦的下属，菩秀所能作的，就是把斗争升级，把有关的争辩提交法王路易十四。路易十四对于一切涉及异端的问题，不敢怠慢，迅即转交教皇英诺森十二世（Pope Innocent Ⅻ）定夺。在政教势力结合之下，路易十四为了讨好教皇，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不得不牺牲芬乃伦，芬乃伦被令离开凡尔赛宫，着令他返回他的教区刚伯来（Cambray），并且限令他不得离开刚伯来半步。

罗马教皇莫诺森十二世接着委任一个十二人委员会去审查芬乃伦的著作《圣徒金言》，让这个委员会提供这本书的异端性质。十二人委员会召开了十二次会议，仍然意见分歧，无法取得一致的看法。教皇于是又委任一个红衣主教会议（Congregation of Cardinals），更细心地审查这本引起多方争议的书《圣徒金言》。

一六九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罗马天主教正式宣布，莫林诺斯因病逝世。然而监狱中有人出来说，莫林诺斯并非患病而死，而是中毒身亡。这件事除非莫林诺斯复生，否则将被埋葬为长久的历史秘密。

一六九八年九月，盖恩夫人和使女高迪娅从瓦基拉监狱被押解到关锁重犯的、臭名远扬的、举世闻名的巴斯底监狱（Bastile）。巴斯底监狱一向监禁政治重犯，素来以最残暴的手段对付犯人，不啻是人间的地狱。路易十四亲笔签署，并盖以玉玺的圣旨（letter de cachet），足以把盖恩夫人终身监禁。

盖恩夫人的女仆高迪娅，在长期凌辱和虐待之后，终于离开痛苦的人世，安息于主怀。她至死仍忠心于主人盖恩夫人。当盖恩夫人在巴斯底监狱的苦痛达到了顶点的时候，她对神说：

“哦，我的神，如果祢愿意我作一台新的戏，给天使和世人看的话，就愿祢的旨意成全。”

翻阅历史记录，发现盖恩夫人关在巴斯底监狱期间，有四年单独被囚在禁闭室。

令人难以相信的是：罗马皇英诺森十二世委任的红衣主教会议，要经过五十二次的正式会议和无数次的闭门会议，才深思熟虑地拟出一份教廷的法令，于一六九九年三月十二日，由教皇郑重宣布。这项罗马教皇宣读的法令，谴责芬乃伦著作的《圣徒金言》，指出内文有二十三处违反了罗马天主教的教义。

一七零二年，盖恩夫人身体极度衰弱，接近死亡的边缘，法国当局决定让她在残余的日子与儿子住在一起。她于是从巴斯底监狱被释放出来，定居在贝乐斯（Blois）她儿子的家里。

一七零四年，罗马天主教的卫道士菩秀身亡，路易十四的身体也一天差过一天。法国当局放松了对盖恩夫人的监视，各地许多传教士和修女，于是纷纷来到贝乐斯，向她求教灵性的问题。盖恩夫人俨然是无数圣徒的属灵的母亲。

康伯神父的晚年却没有盖恩夫人的幸运，没有人四处奔跑说项营救他。康伯神父也是被人从一个监狱转押到另一个监狱。一七一四年，他终于神经失常，被押送到查伦顿（Charenton）的精神病医院，不久即离开人世。

一七一五年一月七日，芬乃伦大主教——盖恩夫人忠心的朋友和辩护者，不幸堕马身亡。

一七一七年六月九日，盖恩夫人终于在贝乐斯逝世，时年六十九岁。她被埋葬在贝乐斯的可蒂利亚斯教堂（Church of the Cordeliers）的坟地。她的墓碑是朴素的，不引人注目的，平凡无奇的。但是她的信息所带出的亮光，遍及世界各地，绵延数百年，历久不衰。

现代属灵伟人品克（Arthur Walkington Pink）评述盖恩夫人时说：“为什么盖恩夫人被关在监狱中，仍能喜乐和满足？毫无疑问的，神赐给她双倍的恩典和安慰。真正的解释应该是：她的心完全被基督所吸引。”

参考书目
1. 俞成华译的《馨香的没药》

2. Cameliel Bradford著的Daughters of Eve

3. Vincent Cronin著的Louis XIV

4. Michael de la Bedoyere著的The Archbishop and the Lady

5. 盖恩夫人著的An Autobiography

6. James Gilchrist Lawson著的Deeper Experiences of Famous Christians

7. Thomas G.Upham著的The Life and Religious Opinions of Madame Guyon

8. Dorothy Gawne Coslet著的Madame Jeanne Guyon（Child of another World）

九、辛生道夫（1700-1760,Nicholas Ludwig von Zinzendorf）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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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生道夫是教会历史上一位伟大的差传工作者。约翰·吉力斯（John Gillies）在《复兴的历史记载》（Historical Collections of Accounts of Reviva1）这样叙述辛生道夫：
     “在德国，主的灵浇灌着摩拉维亚弟兄们（Moravians），给他们看到有关耶稣基督信息的亮光，并激励他们要对外传扬福音。在摩拉雄亚教会领袖辛生道夫伯爵的带领下，他们除了在德国本土上传福音，还在欧洲各地传福音，甚至前往边远的地区向外邦人传福音——包括美洲的印第安人（Indians）和黑人（Negroes）、南非洲的赫敦特兹人（Hottentots）和格陵兰（Greenland）的爱斯基摩人（Eskimos）等。”
     辛生道夫更是以诗歌方式来赞美敬拜神的先驱者；在地一生中，因受圣灵感动，写下了超过二千首很有属灵份量和经历的诗歌。辛生道夫一有机会，就把音乐和诗歌带入聚会中，用于敬拜神、赞美神，并让荣耀归给至高的神。
第1章 一生只为主而活

     辛生道夫伯爵（Count Nicholas Ludwig von Zinzendorf）出生没有多久，母亲卡洛蒂·查士甸男爵夫人（Baroness Charlotte Justine）在圣经的内页上这样记录：
     “一七零零年五月二十六日，星期三黄昏六时，全能的神在德勒斯登（Dresden）——德勒斯登为昔日中欧国家萨克森（Saxony）的首都，今在德国西北部——赐福给我，赐给我首生的儿子辛生道夫。但愿满有怜悯的天父管治这孩子的心思意念，使他无可指摘地走在正路上。但愿邪恶的事无法操纵他，使他的脚步因神的话语而坚定。这样，他将一直具有属天的美德，从今生直到永远。”
     辛生道夫生下来六星期，父亲乔治·洛威（George Ludwig）—— 一位奥地利贵族，曾任萨克森的国务部长——因肺结核而病倒；临终前，他父亲抱起辛生道夫，为他祝福说：
     “我亲爱的儿子阿！我祝福你，但你已经比我更加蒙福。因我即将站立在耶稣的宝座前。”
     一七零零年七月九日，辛生道夫的父亲病逝，当时父亲才三十八岁，却留下孤儿辛生道夫和寡妇卡洛蒂，当时她才只有二十五岁；卡洛蒂遂带着辛生道夫回娘家——也在德勒斯登——居住。
     卡洛蒂出身高贵，她的父亲尼可拉斯·格斯杜夫（Nicolaus von Gersdorf）是德国很有名望的世袭贵族。卡洛蒂一直是位敬虔爱主的姊妹，家教很好，在学问上很肯下工夫，她精通希腊文和拉丁文。一七零二年卡洛蒂的父亲尼可拉斯·格斯杜夫逝世；于是已守寡的卡洛蒂和新寡的母亲相依为命，一齐搬到母亲拥有的汉勒斯多（Hennersdorf）城堡居住。
     一七零四年十二月，卡洛蒂再婚，嫁给普鲁士（Prussia）的睦军元帅纳士墨（Dubislaw Gneomar von Natzmer）；卡洛蒂于是前往柏林，与夫君同住。
     辛生道夫的母亲卡洛蒂再嫁时，辛生道夫才只有四岁，卡洛蒂就把辛生道夫交给外祖母格斯杜夫男爵夫人照顾。在一起照料他的，还有她的姨妈亨莉德（Aunt Henrietta）。
     辛生道夫的外祖母格斯杜夫男爵夫人是位很有才德的女子。她被公认为拉丁文和德文的女诗人，同时她又擅长油书，并且是当地闻名音乐家。她对主也很有追求，常读原文圣经，即读希伯来文的旧约圣经和希腊文的新约圣经。此外，她又大力支持当代敬虔派（Pietists），常在家中接待敬虔运动（Pietism）的领袖人物施本尔（WPhilip Jacob Spener）和法兰克（August Hermann Francke）。在《慕勒小传》里，编者曾题及：慕勒曾阅读法兰克的传记，并从法兰克创办孤儿院的事迹，得到勉励。
     施本尔也是辛生道夫父亲生前的挚友，辛生道夫施行婴儿滴礼时，施本尔牧师本人兼任婴儿的教父。辛生道夫四岁时，施本尔到他家探访时，曾按手在辛生道夫头上，祝福他为耶稣基督的国度有所摆上。这次的按手，给辛生道夫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辛生道夫童年时和外祖母、姨妈住于鲁沙地亚高地（Upper Lusatia），一离首都德勒期登六十哩——的汉勒斯多城堡里。六岁那年，辛生道夫被主感动，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主，底下是他所作的见证：
     “当我与敬爱的外祖母一起居住时，两件事发生，改变了我的一生。一件事是：六岁那年，我的家庭教师埃德林（Herr Christian Ludwig Edeling）在我家里执教鞭三年之后，就辞职离家。他临走时，对我说起救主为我所付上的代价，并说，无论如何，我是属于他的，而且永远是属于他。这些话是那样有能力，刺入我的心，使我泪流不止。就在那一刹那间，我就下定决心，一生只为我的救主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另一件事是：我的姨妈亨莉德很关心我，常对我传福音。我很虚心地倾听她的话，并和她一同来到主面前，向主说出我实在的光景。我在她面前毫不觉得畏惧，我向他吐露一切的心事：好事、坏事，我都毫不隐瞒地告诉她。我向她这样敞开地、坦率地交通，使我得益不少，令我永远无法忘怀。这种在思想上和感受上的沟通，推动我多年后，建立一些聚会点，去开导信徒，和启发信徒。”
第2章 年幼时加倍亲近主

     一七零六年，瑞典在查理士十二世（Charles X11）的统治下，挥军攻入德国萨克森（Saxony）地区。当时有一小队瑞典军人到汉勒斯多城堡搜掠补给品时，推开一扇门户，进入一间房间时，蓦然看到年仅六岁的辛生道夫正在虔诚地灵修祷告。士兵们本来来势汹汹，但看到一个小孩子祷告时的诚恳、真挚，深受感动，结果士兵们默然散去。
     辛生道夫八岁时就读历史和各种语文，以准备来日有足够的常识来管理他的封地。在他外祖母的督责下，辛生道夫很自律；对于一个小孩子来说，这样律己为人实在是罕见的。
     辛生道夫九岁那年便盼望与基督有活的联结。他还常常写信给主耶稣呢！他常对孩子们传福音；当他找不到对象时，甚至对着椅子传讲耶稣。他喜欢谈到救主，也喜欢听到关于主的事。这样说：
     “就我记忆所及，我的心从未爱慕过在主以外的其它事物。我何等喜乐地认识到这位救主，并且真实地经历了他。当我年幼住在汉勒斯多城堡时，我一直学习以全心全意来爱他、追随他。虽然时至今日，我认识主已经有些年日了，但我仍一直不断地以小孩子的样式，来和他交通。有时我和主亲密的交通长达一小时之久，就好像跟一个朋友那样亲密地、无间隔地交谈。即使我从房间出来时，我也经常沉浸于主的爱和交通里。哦！主的爱是这样的满溢我的心灵，甚至我自己不知道身在何处。我作小孩子时经历与主的这种刻骨铭心的感受，实在是一件喜乐的事，自此以后，我所有的希望和意愿，都向着他而去。他是我灵魂的爱人，他为我赎罪，我要为他而活。虽然我当时只是小孩子，但我已开始爱主，主也满足了我的意愿。我多次听见他在我心中说话，我信心的眼睛也多次看见他。”
     辛生道夫在十岁的时候，向主立下誓约，并亲笔签名在上面。誓约上写着：“亲爱的救主，你是属于我；我也属于你。”辛生道夫日后回忆起这件事这样说：“当我十岁的时候，我就迫切地追求主，并立下誓约，决定一生要作耶稣基督忠诚的奴仆。”
     辛生道夫有一次在瑞士的日内瓦（Geneva）谈到他小孩子时的属灵经历：
     “小孩子们，我要说一下我小时的光景。如果你们愿意，也可以效法我。当年我一听见创造我的主竟然降世成为人，就深受感动。我这样想，即或有一天无人再爱主、敬主，我仍要紧紧地倚靠他，为他活，为他死。我多次在房间单独与主交谈、交通。事实上，感谢主，当他为人的时候，就已经永远顾念我了。但是我小时候并不完全领会他为人所经历的苦难是何等深重全备，配得万众的颂扬，而那时我的卑鄙和无能虽然已是至为明显，但我对自己的败坏却认识不够。我曾尝试靠自己的行为去得着救恩；直至那大日子来到，我终于蒙恩得救。在那大日子，创造的主竟为我受苦舍命这件事打动了我的心，我因而流泪不已加倍地亲近他，与他联结。当我一人独处时，我便不断与他交通，时至今日，我和恩主的亲密交通已有五十年之久，这样的交通一天比一天更加宽广、更加深入，充满了甘甜和喜乐。”
     在了解辛生道夫的人中，没有人比得上他属灵事工的继承人史宾真堡（Augustus Gottlieb  Spangenberg）。
     史宾真堡说：辛生道夫在小孩子时，已经树立了基督徒生活的三大准则。这三项准则在他童年时植根在他里面，并且不断增强，一直支配着他的一生，直到他离世为止。这三大准则是：
     一、对主耶稣的苦难和美德有至深的感受；二、主既为他舍命，他坚定不移地把全人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他，三、既彻底地奉献了自己，他视主为至亲的朋友。他与恩主之间，一直维持着坦率的、敞开的、不间断的交通。
     史宾真堡又补充说，辛生道夫小时候在汉勒斯多城堡所学习的属灵功课，后来开花结果。
     史宾真堡回顾辛生道夫的一生，说辛生道夫身为伯爵，但和一般人交谈时，总是那么坦率、敞开、诚恳、真挚，并因此赢得了不少的灵魂。

一七一零年八月，辛生道夫被送到哈勒（Halle）的预科学校（Padagogium）受教育。哈勒位于德国东部城市来比锡（Leipzig）西北三十哩，是敬虔派的中心地。敬虔派的领袖法兰克正是预科学校的校长，法兰克又兼任哈勒大学的希腊文与东方语文的教授。
     辛生道夫的母亲卡洛蒂在告别校长法兰克时所说的话，使法兰克对辛生道夫有了先入为主的偏见。卡洛蒂形容她儿子辛生道夫才华出众，但必须被人严加管教，否则他会骄傲、自以为是。
     辛生道夫的母亲这一番话使法兰克对辛生道夫的品格一直不信任。这种偏见在三年后，才真正消除。在三年期间，辛生道夫一遇到麻烦和困难，身为校长的法兰克，非但没有体谅他和关怀他，还事事针对他。
     辛生道夫的监护人纳丝默夫人（Lady Charlotte Justine Natzmer）特为辛生道夫找来一位陪读导师荷曼（Christian Homann ）。
     一七一二年秋天，辛生道夫的导师荷曼突然辞职；到了一七一三年，法兰克再为辛生道夫物色到一位新导师克里森纽斯（Daniel Crisenius）。这时候法兰克对辛生道夫的印象和评价可说最差劲。在法兰克与康士丁男爵（Baron Carl von Canstein）的通信中这样写着：“我曾慎重地考虑要把辛生道夫送回家去，因为我发觉他很棘手，很难办，特别是他不肯顺服，他又说谎、虚伪、贪爱虚荣、惹事生非。”
     使辛生道夫加倍烦恼的，是他很难与新来的陪读导师克里森纽斯相处，这个导师甚至不惜巧施奸计来陷害辛生道夫。
     法兰克办孤儿院，完全凭着信心，从不向外募捐；他所开办的预科学校，大部分是贫苦的孤儿，一般都不用缴费。辛生道夫虽是孤儿，符合入学条件，但是他的身份却是贵族，长大后他将继承庞大的家业，同时他又有陪读的导师照料一切。学校为了使他谦卑下来，一开始就把他安排在比他程度更低的班级，并要他作卑贱的工作。辛生道夫每每因着微不足道的过失，受到惩罚。除了体罚之外，教师还当众羞辱他，在他头上挂上假验耳，罚他这样站在全班同学的面前。
     辛生道夫尽管受到种种的羞辱，但在学业上仍有进步，他在许多门学科，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他的希腊文进步得最快；他还能用希腊文读新约圣经和希腊古典文学；同时他又能以流利的希腊语讲道。他的拉丁文和法文也进步神速，几乎要追上他所熟谙的母语德文。这时候，他已展现了他诗人的天赋和才华，可说是‘出口成诗’。他的灵感如泛滥的泉水，一落笔就成为感人的诗歌。从那时起，作诗的恩赐一生从未离开他。

第3章 成立芥菜种团契

     辛生道夫在预科学校最丰硕的收获，就是成立了芥菜种团契（The Order of the Grain of the  Mustard Seed）。马太福音十三章三十一至三十二节这样写着：“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树，天上的飞鸟来宿在它的枝上。”
     当时辛生道夫在学校中一直不断地找人，交通关于在信仰上的经历，卒之给他找到了五个小孩子，可以彼此之间分享从主所领受的；他们并开始聚集在一起祷告。辛生道夫给这团契命为芥菜种团契，并亲任这团契的领袖（Grand Maste）。
     芥菜种团契强调团员要向人作见证，在人前承认主耶稣是救主，在言语上和行为上活出基督徒的榜样，忠心地遵照主的教训，彼此相爱，远避赌博、跳舞等属世的事。还有，团契要求团员要破除宗派的界限和隔阂，援助那些因信仰受逼迫的，并把福音传给外邦人，直到地极。团契的章程第一则列明，团员要爱整个人类大家庭——不分肤色和种族。
     芥菜种团契的成立显示，神己经隐约地把基督徒的合一的伟大启示和亮光放在他里面了。辛生道夫这样说：“我越来越觉得基督徒需要与主有交通，但若没有因此进一步与其它基督徒有更广泛的、更敞开的交通，那就难以推动基督徒这伟大称号的意义了。”
     每个团员都戴上一枚戒指，上面刻着希腊文：“没有人该为自己活”。芥菜种团契的标记雕刻在金制的徽章上。徽章的一面刻有“基督的鞭伤”；另一面刻有“我们得医治”。出处是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五节：“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
     身为芥菜种团契的领袖，辛生道夫胸前挂着一个金的十字架，十字架的中间刻有一棵芥菜树。
     芥菜种团契从胚胎时期，逐渐扩展；由于依靠通信，分成细胞小组在各处祷告，对外界非常低调，可说是非常隐秘的。
     直至一七三七年，有一位驻守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Amsterdam）的普鲁士外交官兰斯威格尔（Abraham von Rumswinkel）逝世，在他的遗物中有芥菜种团契的戒指和章程；芥菜种团契的存在才对外曝光。
     从各方面搜集到的历史资料，发现原先只有六个小孩子发起的芥菜种团契，竟发展成一个国际性的、有广泛影响力的组织。许多国际上的显要人物，都是团契的成员，包括：奥格托普将军（General Oglethorpe）——美国乔治亚州（Geogia）的州长、威尔逊主教（Thomas Wilson，Bishop of Sodor and Man）、英国圣公会的埃特布里的大主教朴特（John Potter，Archbishop of Canterbury）、法国天主教的巴黎枢机主教诺埃勒斯（Louis－Antoinede Noailles，Cardinal of Paris）、苏格兰的国务部长厄斯金（James Erskine，Secretary of State for Scotland）、丹麦国王克里斯谦六世（King Christian Ⅵ of Denmark）。是的，芥菜种确是百种里最小的，但在神的祝福下、一长大起来，成为一棵覆盖全球的大树了。在差传事工上，芥菜种团契有着地球村和全球性的想法。
     当辛生道夫离开预科学校时，校长法兰克对他的看法已是焕然一新，预见这个小孩子有朝一日会成为神大用的器皿。法兰克对即将迈入大学门坎的辛生道夫这样评述：“这位少年人有朝一日会在世界上光芒夺目。”
第4章 在威腾堡大学深造

     辛生道夫离开预科学校时，很乐意就地在哈勒大学（University of Halle）读神学；而他的外祖母和母亲皆是敬虔派，也鼓励他在敬虔派的摇篮地哈勒大学的熏陶下继续深造，以便将来他可以有效率及有常识管理自己将继承的封地。但是母亲这一边的亲戚的意愿终于落空；辛生道夫的法定继承人，即他的伯父奥都·克里斯谦·辛生道夫（Otto Christian Zinzendorf），坚持辛生道夫要到威腾堡大学（University of Wittenberg）攻读法律。
     辛生道夫的伯父，地位显赫，是萨克森王国的陆军元帅，由于膝下无子，视辛生道夫如同自己亲生的儿子。他的伯父是一位正统的路德会信徒，对敬虔派很反感，他希望辛生道夫换一个学校环境，到路德宗的大本营威腾堡大学就读。辛生道夫觉得神既然在他身上有另外的安排，就甘心顺服，于一七一六年八月二十五日入读威腾堡大学。
     辛生道夫到威腾堡大学时，学校上下正为翌年筹备庆祝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在威腾堡教堂大门张贴九十五条反对赎罪票的声明的二百周年纪念。宗教改革是马丁路德发起的，一五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马丁路德在威腾堡张贴九十五条罪状；从此，威腾堡一直被视为宗教改革的发源地。
     辛生道夫在大学注册后，仍有意改读神学，但他的伯父不同意，坚持他要主修法律。
     辛生道夫写下他当时的感受：
     “我继续不断地思念基督的十字架。我谈话的中心题目总是环绕着十字架，既然十字架的信息是我所喜爱的，我知道我若有一天能担任一位福音的使者，我将是何等的喜乐。所以，一切与十字架无关的事物我总是淡然、冷漠。我虽然在威腾堡大学读法律，但是在假期中我仍花时间读属灵的书籍，我总是抓住机会装备自己。”
     当辛生道夫刚到威腾堡大学的时候，在哈勒的敬虔派不满意他跑到路德宗的中心地，而威腾堡的路德宗则对来自敬虔派摇篮地哈勒的辛生道夫有所怀疑。经过他在威腾堡生活了一段日子，他和路德宗的人接触较多，他发现敬虔派和路德宗的立足点其实一致，而这立足点也是所有基督教各宗派所共同享有的。这立足点就是：所有的宗派都接受主耶稣为他们唯一的救主。辛生道夫从此有一个负担，为基督教的合一运动而努力。
     在威腾堡大学期间，辛生道夫尝试为哈勒大学的敬虔派和威腾堡大学的路德宗的合一而努力。
     辛生道夫这项合一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哈勒大学教授法兰克和威腾堡大学教授温士多夫（Gottlieb Wernsdorf）愿意接受他——当时才十八岁——为和睦、合一所作的努力；不过，这时候的母亲卡洛蒂介入，不赞成他肩负这项繁重的、艰巨的合一使命，他为合一而作的努力于是无疾而终。
     辛生道夫在大学的表现，使许多爱主的基督徒不知道把他归到哪一派才好，何况他又醉心于推动超宗派的合一运动。辛生道夫回忆说：“其实我从来没有把自己归入哪一个宗派，我实在厌烦这么多的宗派区别。在我里面，除了基督之外，没有别的事物。”
     约翰阿伯提尼（John Albertini）弟兄曾这样剖析辛生道夫一生中深藏于其内心的秘密：
     “基督的爱在这个小孩子的心中如火焚烧；这强烈的爱在他中年时不断地激励着他，同样的爱推动着他去从事每一项事工。”
第5章 周游欧洲各地

     当时在德国的大学受教育，必须游历欧洲各地，来增广见识，作为教育的最后一个阶段，一般称之为教育旅行（The Grand Tour），德文称Wanderjahr。
     一七一九年五月中旬，辛生道夫前往德国东部的城市来比锡（Leipzig），在那里会他的堂兄弗德立克（Frederick Christian Zinzendorf）；兄弟两人从来比锡，前往法兰克福（Frankfurt－am－Main）。离开法兰克福后，他们观览莱茵河（River Rhine）两岸的景色。尽管莱茵河畔尽是峭壁、葡萄园，和城堡，从世人眼光看来，美不胜收，但是辛生道夫意不在此，对于世上的景色，他毫无兴趣，他的心已经被主的爱所摸着。
     当他到德国城市杜塞尔多夫（Dusseldorf）的美术展览馆（Art Gallery）参观时，多明尼可·法迪（Domenico Feti）的名画《荆棘的冠冕》（ecce homo）—— 一幅描绘主耶稣受难的油画——吸引了他。画的下面用拉丁文写着：“为你我舍去一切；但是，你为我舍去几多？”他的心深受感动，他觉得他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他向主祷告，求主让他更多地交通于他的苦难。从此，基督舍命的大爱，完全征服了他。他虽然把一切都献给主，但是他却觉得，他仍不能补满恩主对他的大爱。
     一七一九年五月二十六日——辛生道夫满十九岁的生日，他到达荷兰的乌德列支（Utrecht）。在乌德列支大学，他接触到不少加尔文主义者（Calvinists）。曾在哈勒和爱腾堡受到敬虔派和路德宗熏陶的辛生道夫，乍听到加尔文派的神学论点，难免显得鲁莽和冲动，但是主给他学习谦虚，给他的度量宽广，能聆听不同论点的人的谈话。他认识到。互相尊重对方的意见，不强迫对方接受一些不涉及基本真理的看法，正是基督教合一运动所应注意的。
     一七一九年九月底，辛生道夫来到法国首都巴黎，这时他的度量更加宽广，心胸更加扩充。在巴黎，辛生道夫认识了天主教的巴黎大主教诺埃勒斯——后来也成为芥菜种团契的团员。
     辛生道夫虽然与诺埃勒斯大主教在信仰上出现分歧，却同意基督是基督教信仰的中心，是独一无二的救赎主。辛生道夫更用拉丁文写了一篇厚达二十一页的短文给巴黎大主教。文上写着：
     “当神来审判罪人时，除了主耶稣的义，其它一切都不能满足神公义的要求，我们唯有信靠主耶稣的宝血，我们蒙恩得救，不是靠着教皇或任何其它人，乃是惟独在于基督的功劳。”
     一七二零年春天，辛生道夫途经瑞士，回到德国。同年十一月，他在卡斯第尔（Castell）的封地，在他的姑妈卡斯第尔伯爵夫人家里作客。他原先只想在卡斯第尔住一星期，想不到他竟病倒，发高烧，几乎丧命。他一生寻求主，只切慕快被主接去，绝没有想到，去求主延长他的性命；不过，主保留了他的性命，以便日后在教会的恢复中使用他。一七二一年初，当他病愈之后，他写着：“我没有想到会看见新的一年的来临，创造我的主又给了我无尽的恩惠，我实在感恩不尽。他救我脱离败坏天性的辖制，不然我会成为败坏天性的奴仆。我恨恶从前的懒散生活，以致我度过了许多虚妄的日子。我恳求主耶稣让我活出他的形象和样式。”
     在卡斯第尔的两个多月，辛生道夫爱上了堂妹丝欧多拉（Theodora Castell）。辛生道夫征求了姑妈伯爵夫人的同意后，就直接向堂妹求婚，并得着堂妹的接纳。但是辛生道夫的婚事，最后仍须获得外祖母格斯杜夫男爵夫人的同意，辛生道夫于是在一七二一年一月底，赶回汉勒斯多城堡。当辛生道夫向外祖母咨询这桩婚事时，他的外祖母指出他和堂妹是近亲，似乎不太妥当。辛生道夫离开汉勒斯多城堡后，想再回到卡斯第尔找堂妹的时候，途中遇到埃尔斯特河（Elster River）的河水暴张，泛滥成灾，辛生道夫幸免于难。辛生道夫从死里逃生之后，把这项意外写信告诉他的朋友亨利·丢路斯伯爵（Count Henry von Reuss）；亨利·丢路斯伯爵立刻邀请辛生道夫到伊伯斯多夫（Ebersdorf）伯爵家里住几天。亨利·丢路斯和辛生道夫既是密友，晤面后也就无所不谈，亨利甚至向辛生道夫吐露他正恋慕一位淑女，有意娶她为妻。亨利·丢路斯并向辛生道夫说出，他属意的女孩子，即辛生道夫的堂妹丝欧多拉。
     这项消息对辛生道夫来说，实在太震惊了，他马上就有一个反应，就是在婚事上必须好好寻求神的旨意，在神旨意之外的任何决定，都会严重得罪神。在明白了神的旨意之后，辛生道夫鼓起勇气，向好友亨利·丢路斯承认与堂妹丝欧多拉有过口头上的婚约；不过，他愿意让出堂妹，并会为亨利·丢路斯玉成这项婚事。
     辛生道夫虽然无意作第三者；亨利·丢路斯却不愿夺人之美，认为辛生道夫的牺牲太大了。
     辛生道夫再三坚持要促成这桩婚事，并亲自陪伴亨利·丢路斯到卡斯第尔。整件事终于顺利解决一七二一年三月九日，亨利·丢路斯正式与丝欧多拉订婚。在订婚的仪式中，辛生道夫还作了感人的祷告。
　　过了几年，辛生道夫曾写信给查理·韦斯利（Charles Wesley），忆述这件事：
　　“当时我决定向堂妹求婚的事，完全出乎我的意愿。从这次痛苦的教训中，我对付了我的己生命，现在我已经从我的已生命释放出来，得着自由。我觉得什么时候我若任凭自己，活在自己的意愿和倾向里面，我就宛如活在地狱里一样。”
第6章 迁居伯色杜夫

     一七二一的五月二十六日，辛生道夫回到了家乡汉勒斯多城堡。这时候法兰克有意邀请他到哈勒，在孤儿院服事，但辛生道夫没有答允。
     一七二一年十月，辛生道夫回到故乡德勒斯登，在萨克森国王（King of Saxony）的奥古斯丁法庭（Court of Angustus the Strong）担任御用大律师（King’s Councillor）。他的真正目的是事奉神，传扬福音给未信者，并在基督里和所有蒙恩得救者——不分宗派——有交通。每逢主日，从下午三时直到七时，把在德勒斯登的家打开，让不同阶层的人——贵族或庶民——都来参加聚会。合家一同唱诗、祷告、读圣经、分享从主所领受的。辛生道夫叙述当时的情形：
     “我虽然在世界里有很高的职位，但这些一点也没有摸着我的心。我深知我在世上不过是客旅，我要向着荣耀的标竿直奔。”
     在这时期，辛生道夫写了一首诗《耶稣仍引领》（Jesus,Still Lead On），共有四节。
     道声出版社出版的《颂主圣诗》，把这首圣诗编为第四百三十六首。目前这首诗已被译成九十种语文，在世界各地吟唱。
     一、耶稣仍引领，直到平安境
     虽然道路，险阻难行，
     必定跟随，镇静不惊；
     敬求主伸手，引我到父境。
     二、倘若路难行，倘若敌人近，
     莫让疑惑，忧虑胜我；
     莫让信心，指望离我；
     仇敌虽多遇， 我必往家去。
     三、若有大苦愁，只望主来救；
     每日遇着  各样诱惑，
     求主教我  忍耐胜过；
     美岸显我看 在彼无悲惨。
     四、耶稣仍引领直平安境；
     天上首领，恳求引导，
     仍旧扶持，安慰、怀抱，
     等我能站立，在我父家里。
     
     在一七二一年，辛生道夫还作了一首诗《哦，你的目光遍处搜寻》（O Thou，to Whose All－searching Sight）。广学会出版的《普天颂赞》将之编在第九十九首，名之为《圣明洞鉴歌》。辛生道夫的原作是十一节，约翰·韦斯利（John Wesley）将其中六节释为英文。
     一、哦！你搜寻遍处目光，
     黑暗宛如白昼发亮
     搜寻我心，爱你之诚，
     拆掉捆绑，释放我灵。
     二、洗去罪染，穿上新造，
     十架治死，其它爱好，
     奉献给主，无别思念，
     但愿圣洁，如主完全。
三、当我迷途，旷野之时，
     主为火柱，照明路程。
     神若相亲，不畏伤害；
     更不惧怕，邪恶敌人。
四、滔天洪水，漫溢我魂；
     苦难波涛，席卷我心。
     恳求耶稣，时常帮助，
     使我抬头，使我振兴。
五、无论何处，见主踪迹，
     我必追随，不馁、不倦。
     但愿主手，依旧扶持，
     领我到达，我主圣山。
六、即或道路 荆棘、坎坷，
     求主赐我 相应力量，
     直到忧苦，奔波止息，
     永享宁静，平安、喜爱。
     
     一七二二年四月，辛生道夫向他外祖母买下一座靠近鲁沙地亚高地的古老的庄园伯色杜夫（Bertheldorf），庄园里有一座四百年历史的古老教堂——始自一三四六年。辛生道夫请来了罗泽（John Andrew Roth）任该教堂的牧师。同年九月七日，辛生道夫和伊曼女伯爵（Countess Erdmuth Dorothea von Reuss）结婚。伊曼是亨利·丢路斯伯爵的妹妹。辛生道夫上次在他们家里作客，即在那时他获悉亨利·丢路斯钟情丝欧多拉，也就在那期间他认识了伊曼。在辛生道夫新婚之夜，夫妇下定决心，放弃两人的贵族身份，矢志要领多人归向基督，并忠心事奉主。
     辛生道夫写信给他外祖母，述及他的婚事：
     “婚后难免有困难，因为她嫁给我这个清贫的人，我想她只好过一个舍己的生活。她要像我一样，弃绝对地位和财富的憧憬，因为那些并非属灵的事物，只是人类虚荣的产品。她若想要帮助我，就必须投身于我人生的唯一目标——就是为基督赚得灵魂，并为此被人轻看和辱骂。”
第7章 安置摩拉维亚弟兄们

     在辛生道夫出生前三百多年，由于英王理查德二世（RichardⅡ）于一三八一年娶了东欧国家波希米亚（Bohemia）的安妮公主（Princess Ann）为皇后，两国的文化交流更趋密切，特别是在牛津大学（Oxford Universiry）和布拉格大学（University of Prague）之间。
     当时牛津大学著名的学者约翰·威克里夫（John Wycliff）所翻译的英文圣经，使众多的基督徒，能直接读到神的话语。约翰·威克里夫强调：福音是神给人的白白的恩典；他更抨击天主教的腐败和黑暗。随后，约翰·威克里夫揭发天主教黑暗内幕的文章被翻成波希米亚文，安妮公主本人更把英国的福音小册子带回祖国。安妮公主在英国逝世后，那些侍候她的波希米亚臣仆们陆续回到波希米亚，他们随身带回许多约翰·威克里夫宝贵的遗作。
     布拉格大学的神学博士约翰·胡斯（John Huss），亦是波希米亚的苏菲亚皇后（Queen Sophia）的忏悔神父，迅即将约翰·威克里夫的作品译成波希米亚文。
     约翰·胡斯与约翰威克里夫的看法一样：坚持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要人全心倚靠神。一四一五年约翰·胡斯受到天主教的迫害，诬告他追随约翰·威克里夫的邪说；结果胡斯被当众火焚，为道而死。
     约翰胡斯的死掀起了动乱，在波希米亚，和邻邦摩拉维亚（Moravia），都有人揭竿而起，与罗马教皇对抗。
     后来许多受到约翰·胡斯影响的人，正式宣布脱离罗马教，在波希米亚东北部的康瓦特（Kunwald）村庄，成立了合一弟兄会（The United Brethren），拉丁文是Unitas Fratrurn，捷克文是 Jednota Bratrska。这就是摩拉维亚弟兄会的起源。
     到了一五一七年马丁路德开始宗教改革时，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合一弟兄会，已有信徒二十万人，而在波兰则有一万人。一五二二年合一弟兄会派出代表到德国与马丁路德有交通。
     一百年后，一六二一年，由于天主教在波希米亚得势，大批合一弟兄会的信徒逃离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到波兰栖身；有一部分弟兄逃亡到奥地利。其中一位属灵领袖约翰·甘美纽斯（John Amos
Comenius）把最后一批难民，带到波兰的利沙（Lissa），甘美纽斯临死前，劝勉弟兄们若受到邀请可以移居外地，并说神必定保留‘隐藏的种子’。
     当德国的敬虔派兴起了之后，这些被奥地利的天主教所迫害的合一弟兄会的信徒受到鼓励，纷纷由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移民到德国境内。在德国更正教的势力范围内，合一弟兄会的信徒可以不受拘束地敬拜神，并对不信者传扬福音。
     在摩拉维亚。有一位木匠克里斯谦·戴维（Christian David），原来信奉天主教，后来加入了合一弟兄会，他曾于一七二二年五月，在德勒斯登，经罗汉牧师（John Andvew Rothe）介绍，认识了辛生道夫。克里斯谦·戴维向辛生道夫说出，仍有许多摩拉维亚弟兄，想在德国找到栖身之所，来逃避天主教的迫害。辛生道夫听了，非常同情弟兄们的遭遇，说他愿考虑借出庄园给他们使用。但是克里斯谦行动迅速，立即回到摩拉维亚，通知弟兄们好消息，即他们可以移居到辛生道夫的封地。一六二二年六月十七日，克里斯谦在哈伯（Hutberg）小山上砍下第一棵树，建立了守望村（Herrnhut）。一七二二年十二月辛生道夫伉俪在守望村，欢迎来自摩拉维亚的弟兄们，与弟兄们跪下来祷告，一起感谢赞美神，并诚心为那地方祝福。辛生道夫述及这件事，说他之所以接待他们，是因为他十五岁时，和几个小孩子，创立了芥菜种团契；他当时把自己一生奉献给神，并与神立约，要将福音传扬到世界各地。
     一七二三年八月，辛生道夫根据芥菜种团契的精神和信念，在守望村，和另外三位弟兄，缔结了四弟兄协约（Convenant of the Four Brethren）。除了辛生道夫之外，其它三位是弗德立克、瓦特威尔（Frederick Watteville）、罗泽牧师（John Andrew Rothe）、斯契夫（Melchior Schaeffer）。弗德立克·瓦特威尔是位瑞士贵族，是辛生道夫在哈勒的同学，弗德立克·瓦特威尔常常解囊支持神的事工，罗汉是伯色杜夫封地的教堂的牧师；斯契夫是一位敬虔派的牧师，前文所说的克里斯谦·戴维就是斯契夫带领得救的。
     四位弟兄决意在主面前过圣洁的生活，带领教会进入更深的灵命，以便带进教会的大复兴，四人决意在以简单的、真挚的、满有信心的态度向不信者传福音，并渴望在传福音时显明圣灵的能力，四人决心抓住每个机会为主作见证，要到欧洲各国撒播生命的种子、并与所结交的各阶层人士建立通信关系，与同心者铺设通信网路；四人还决意在经济上支持来自摩拉维亚的弟兄们。
     到了一七二七年初，守望村经过了五年的迅速膨胀和扩展，人数达到三百多人，并开始出现了许多难题。初期的移民，大多数是逃避奥地利天主教的迫害的合一弟兄会信徒；后来加入了德国本地的敬虔派信徒，后来又有慕名而来的路德宗（Lutherans）、加尔文派（Calvinists）、浸信会信徒等。他们彼此之间，因真理的看法不同，互相攻击，不停争论。有些灵性较深的信徒对守望村出现的分门别类感到痛心，向主大声哭泣，求主解开这些来自恶者的捆绑。
     在这绝望的时刻，神大大地使用了辛生道夫。一七二七年五月十二日——这一天是摩拉雅亚教会的里程碑——辛生道夫召集了三百个守望村的弟兄姊妹，向他们讲了足足三小时。辛生道夫陈述了教会分裂的害处和邪恶；并与众人缔结了两份神圣的协约。一份协约要他们承担应有的责任，在庄园里不得违法乱纪，这协约是为《庄园约束令》（Manorial Injunctions and Prohibions）；另一份协约是《以使徒的准则，来规范来自波希米里和摩拉维亚等地弟兄们言行的协议》。
     在守望村的弟兄们，同心合意地接受了这两项协约。弟兄们都为已往那种属血气的争论而感到羞愧；渴望作一个灵里贫穷的人，凡事接受圣灵的引导。每一个人亲手作工，不使别人受累，反倒供给那缺乏的人。辛生道夫这样说：“主不断在弟兄们心中作工，他所作的太多，无法以言语来表达，整个地方显出神的荣耀。”
     一七二六年七月二十二日至八月四日，辛生道夫到邻邦西里西亚（Silesia）——即今的波兰的西里西亚平原——的季涛（Zittau），在季涛市立图书馆，他发现了一本拉丁文写的古老的合一弟兄会的章程（Ratio Disciplinae）。序言是由他们的属灵领袖约翰·甘美纽斯于一六六零年执笔写的。回到德国后，辛生道夫把整份拉丁文章程译成德文，让守望村的弟兄们传阅。弟兄们读了，都惊讶不已，因为章程的内容和两个多月前他们在守望村所缔结的协约几乎一样，没有多大分别；充份说明圣灵的带领是极其奇妙的。
     辛生道夫和守望村的弟兄们又读到约翰·甘美纽斯在一六五零年在波兰利沙写的《临危母亲的见证》（The Bequest of the Dying Mother，the Unity of the Brethren）。在甘美纽斯的遗作中他特别强调：合一的教会就是神的儿女们的母亲；所谓的母亲临危，就是教会处于分裂的光景中。在书中，他又劝勉摩拉维亚弟兄们，如果不能在原地聚会，完全可以接受其它福音派教会的邀请，移居他地，但不要搞分裂，而是同心合意地兴旺福音，神必能保守一些隐藏的种子，以后这些种子还会发芽成长，结出果子。
     辛生道夫终于知道，住在守望村的，正是这些隐藏的种子；他们将会发芽成长。这些隐藏的生命种子，从摩拉维亚应邀移居守望村，正应验约·翰甘美纽斯的预言。辛生道夫查核这些投靠守望村的摩拉维亚信徒的历史背景，证实他们是古老的波希米亚合一弟兄会信徒的后人。他读到约翰·甘美纽斯因教会见证被破坏而流露的悲痛，深受感动。他决心要尽自己一切的力量，来保护这些隐藏的生命种子。
第8章 合一后圣灵大浇灌

     复兴的高潮，发生在一七二七年八月十三日星期三，那一天被视为摩拉维亚教会的五旬节，因圣灵浇灌在会众中。
     那一天，罗泽牧师先在守望村释放信息，然后与会众一起步行一里路，到伯色杜夫教堂参加聚会。一路上凡是有间隔的弟兄姊妹，都互相认罪，求主赦免。等到在教堂唱诗的时候，人们很难分辨，什么是唱诗的声音，什么是哀哭的声音。
     辛生道夫带头跪下，会众也随着跪下，大家恳切祷告，并以忧伤痛悔的灵认罪。
     来自汉勒斯多城堡的苏斯牧师（Pastor John Suss）站起来说：要祈求主拯救我们脱离分裂、宗派思想和分门别类的罪，要祈求主的大能保守我们，叫我们专一地倚靠宝血和十字架——我们救赎的根据，千万不要倚靠我们个人的行为和功德。
     当大家恳切祷告的时候，突然间圣灵的的确确从天倾倒下来。究竟那天发生了什么事，没有一个人能用人的话语说得清楚。当会众离开教堂时，他们分不清身在何处？是在地上，抑或是在天家？辛生道夫说，在那一刹那间临到众人的，是所有在场的信徒，都感觉到基督与每一个人紧密地靠在一起。
     圣灵浇灌的时刻，八月十三日早晨十时，守望村的两位负责弟兄——克里斯谦·戴维（Christian Devid）和梅尔乔奥·聂克文（Melchior Nitschmann）——正在六十哩外的撒伯拉（Sablat）的一间孤儿院，突然里面有一种强大的力量，催促他们要跪下祷告；他们两人也就顺从里面的催促，而跪下祷告。当这两位弟兄回到守望村的时候，一查问究竟八月十三日在守望村发生什么事，才知道那天弟兄姊妹合而为一；才知道那天守望村成为基督的会幕，弟兄姊妹被圣灵同浸在爱里；才知道那一天神行了大事，圣灵浇灌在会从之中。
     辛生道夫和大家一致认同，那一天是摩拉维亚弟兄们的五旬节。
第9章 推动宣教事工

     同一天——八月十三日，当弟兄们从伯色杜夫教堂回到守望村之后，弟兄姊妹们分成七个小姐，仍继续分享那天上午所蒙的祝福和所得着的恩膏。从前他们为着教义的分歧，争辩得脸红耳赤，现在他们借着宝血的洁净，合一在基督的爱里。
     一七二七年八月二十七日，二十四位弟兄和二十四位姊妹立下志愿，要开始从午夜至午夜的每小时的不止歇的祷告，称为每小时代祷（The Hourly Intercession）。他们为着教会的蒙神祝福，为着教会的见证而祷告。在辛生道夫的鼓励下，志愿参加祷告的信徒不久又增加到七十七位。整整一百年，摩拉维亚弟兄们都保留着道个每小时都有人在祷告的祷告聚会。祷告的弟兄姊妹一星期有一次聚集在一起，阅读来自世界各处工厂的弟兄姊妹的信件。这项二十四小时的轮班祷告聚会后来打破了空间的限制，不再局限于守望村。在德国本土，在世界其它地方；在陆地上，在海洋上，都有弟兄们守望着，向主献上馨香的祭。
     从八月十三日圣灵浇灌那天起，辛生道夫认识到，隐藏的种子不是指着某一个宗派而言的，隐藏的种子所发挥的生命力，是跨越宗派的界限的。古代的合一弟兄会是跨越国界、跨越种族的；如今更新的摩拉维亚弟兄会在辛生道夫的带领下，也就有了差传的异象，决意到世界各处去传播福音。
     辛生道夫没有忘记，当他只有十五岁时，和弗德立克·瓦特威尔（Frederick Watteville）等同学创办芥菜种团契所立的契约，即要到世界各地作差传工作，传福音给外邦人。一七二八年二月十日，在聚会中，辛生道夫讲到土耳其、西印度群岛、北欧各国、非洲的埃塞俄比亚（Ethiopia）、美洲的格陵兰（Greenland）等地方。当他谈到丹麦属下的格陵兰，辛生道夫说，在人看来是不可能进入的，但是他相信，主会赐给弟兄们恩典和能力，使弟兄们得以在这些地方展开差传工作。那一天的聚会，大家看到了差传的异象。
     一七三一年四月三十一日，辛生道夫应邀参加丹麦皇帝克里斯谦六世的加冕盛典。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Copenhagen）期间，辛生道夫结识了一位黑奴安东尼·乌尔里奇（Anthony Ulrich）。安东尼·乌尔里奇来自西印度群岛的圣多马岛（St．Thomas）；安东尼·乌尔里奇对辛生道夫说：“他多么盼望有人到圣多马见去挽救失丧的灵魂；他说，许多黑奴渴望有人向他们传扬福音。”七月二十三日，当辛生道夫在守望村述说安东尼·乌尔里奇的故事时，立刻有两位弟兄献身，响应呼召，决意到圣多马岛作差传工作。这两位弟兄，一位是陶匠杜巴（Leonard Dober）一位是木匠戴维·聂克文（David Nitschmann）。他们两人，屡经跋涉，于同年十二月十三日到达圣多马岛。这样，摩拉维亚弟兄们全球性的差传事工，正式开始。
     一位从事更正教宣教工作研究的、很有权威的历史事家华倪克博士（Dr．Gustav Warneck）曾这样说：“直至一七六零年，摩拉维亚弟兄们在外邦人中所作的差传工作，超过更正教各宗派所有差传事工的总和。”
     历史学家格拉丁（Arvid Gradin）在《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合一教会简史》中撰述：“摩拉维亚传教士遭遇了千倍的困难，但没有一样能叫他们退缩不前。不论是坐监、迫害、沉船、瘟疫、生活必需品的匮乏，都不能难倒他们，反而激发他们更加热心、忠诚。这些宣教士具有坚定不移的献身精神，他们宁愿牺牲，也不愿不结果子，空手而回。”
     在辛生道夫生前，世界各地的摩拉维亚差会都接受辛生道夫的指挥。辛生道夫逝世后，辛生道夫生前的指令成为摩拉维亚差传工作的准则和规范，它们被证实是很有果效的。
     辛生道夫在差传工作上有独特的体会。他认为向外邦人传福音，不需要向他们证实神的存在，他认为许多外邦人都相信宇宙间有一位神。有一件事是外邦人所不知道的，就是救主耶稣为他们舍命。
     一六三二年四月十二日，在杜巴和戴维·聂克文动身前往西印度群岛之前，辛生道夫己经为差传事工设下了三项要恪守的条例，服事他们：
     一、宣教士到外邦人中间，不是高高在上，高人一等，而是卑微地生活在他们中间；
     二、宣教士要开门见山，一传福音就说到主耶稣为罪人被钉在十字架；就说信他的人，可以得着重生。至于创造的历史，及人类堕落的经过，稍后可以再补述；
     三、差传的至终目的，是要整个民族、整个国家蒙恩得救，但是在这期间，可以先带领一些慕道的人归向基督。
     当年辛生道夫无意建立一个摩拉维亚教会的宗派，所以在他死时，参加摩拉维亚弟兄会的聚会的，虽有论万计的人，真正在摩拉维亚教会受浸的，只有一千人。
     举西印度群岛为例，弗德立克·马丁（Frederick Martin）光是一七三六年一年就带领七百人信主，但是他只给其中三十名施浸。
     在摩拉维亚弟兄会的差传事工上，要数西印度群岛的果效是最特出的。第一批到达西印度群岛的杜巴和戴维·聂克文，其中戴维·聂克文只住了三星期，就留下陶匠杜巴一人在西印度群岛。四年后，杜巴被差遣到别处宣教的时候，已经带领了八百个岛民信主。一七三九年一月辛生道夫亲自到达西印度群岛，发现同工弗德立克·马丁竟被地方当局下在监里，他非常震怒，就凭着他的名声和地位，向总督交涉。总督下令放人，并亲自向辛生道夫道歉。辛生道夫在岛上天天讲道，历时三星期，并把西印度群岛划分为四个区，并按立弗德立克·马丁为监督。一七三九年三月，辛生道夫才启航回到欧洲。临行之前，辛生道夫宣称：“在西印度群岛所发生的神迹，比在守望村所发生的神迹更大。”一直到后来，有别的差会派遣宣教士到西印度群岛时，摩拉维亚弟兄会已经带领了一万三千人信主。
     摩拉维亚弟兄们在格陵兰的差传工作也是令人感动的。一七三一年辛生道夫在哥本哈根遇到两位爱斯基摩人（Eskimoes）；回到守望村后，辛生道夫就把这项负担和挑战摆在弟兄们面前．一七三三年五月二十日，约翰·贝克（John Beck）等三位摩拉维亚弟兄乘搭克里答斯号（Caritas）大船到达格陵兰。
     在格陵兰三位摩拉维亚弟兄饥寒交迫，又遇到了热病和天花；而当地的爱斯基摩人则抗拒福音、仇视福音。长达五年之久，没有一个爱斯基摩人得救。
     一七三八年六月二日，当约翰·贝克在帐棚里，正在把圣经译成当地方言时，有一群爱基思摩人围绕着他。那些爱斯基摩人询问他所作的事；已往他会和他们谈神学理论，他们则会起身离去；这次约翰·贝克受到圣灵引导，慢慢地读出他正在翻译的马太福音二十六章：“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客西马尼……于是带着彼得和西庇太的两个儿子同去，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儆醒。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我父阿，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
     约翰·贝克读完这段经文之后，一个年轻的爱斯基摩人凯耶拿克（Kayarnak）很惊讶地喊出：“这是怎么一回事，再告诉我一次？”整个晚上，约翰·贝克向那批爱斯基摩人述说了主耶稣在地上所经历的苦难，最后他为了拯救罪人，舍去了自己的生命。福音就这样在整个格陵兰传开了。
第10章 群起反对他

     辛生道夫对路德宗一直忠心耿耿；但这段蜜月期维持得不太久。德国路德宗一时也拿不出办法把摩拉维亚弟兄会纳入路德宗的建制，或把他们溶入路德宗的宗教生活中。
     辛生道夫本人也是争议的焦点；从来没有一个德国贵族愿意放弃他的政治权力和社会地位，愿响应神的呼召，全时间出来事奉神。辛生道夫从来没有阶级观念，他见到人就传福音；那些与他一样拥有庄园、封地的贵族，唯恐佃农群起造反，而侵犯了他们的既得利益，也就纷纷与辛生道夫划分界限；至于德国的邻邦奥地利，更是大力抨击辛生道夫，说他不应该煽动摩拉维亚人移民到守望村。
     那些曾经与辛生道夫关系密切的敬虔派在法兰克逝世后，也开始反对他，其中有一位第贝尔（John Conrad Dippe1）则在许多场合上，与辛生道夫针锋相对。
     一七三一年初，辛生道夫作了最后的尝试，要将摩拉维亚教会纳入路德宗；但是他的努力徒劳无功，神有他更美的旨意，摩拉维亚教会终于被保留下来。
     其后，不断地有摩拉维亚移民进入守望村，那些敌对辛生道夫的人更加嫉妒和猜忌，他们唆使萨克森政府来对付他。一七三一年下半年，德勒斯登的枢密院（The Privy Council）成立了一个委员会，由鲁沙地亚高地的行政长官乔治·格斯杜夫（George Ernest von Gersdorf）主持，着手对守望村进行两面的调查：
     一、那些移民是否被怂恿、受引诱而离开摩拉维亚；
     二、守望村的教会采用什么教条、或什么措施，以致引起那么多人的反对。
     由于调查委员会主持人乔治·格斯杜夫是辛生道夫的亲戚，角色的混淆使到乔治·格斯杜夫颇为尴尬。为了表示公正，不给外人留下话柄，调查的结果也就对辛生道夫非常不利。一七三二年十月二十八日萨克森政府颁布敕令，勒令辛生道夫在三个月出售他的庄园，并要离开萨克森王国的境域。对于辛生道夫来说，出售封地，并无实质意义，他早已将业权转名给妻子伯爵夫人，他早已在法律上满足了敕令的要求。同年十二月十九日，辛生道夫伯爵夫人，正式取代了她的丈夫，在法律上成为守望村和伯色杜夫的主人。
     辛生道夫第一次被放逐只有几个月。一七三三年二月一日，萨克林的国王弗德立克·奥格杜斯二世（Frederick AugustusⅡ）驾崩，继位的君王为人温和，是位仁君，特准辛生道夫回到萨克森境内。
     平静了一段时期，敌对辛生道夫的活动又转趋激烈，一七三六年三月二十日，德勒斯登的枢密院颁布法令，再度调查守望村的活动，明文控告辛生道夫，指他诱使佃户离开原来地主的土地，以扩大自己的封地，并勒令辛生道夫立刻离开守望村。对于他再度被放逐，辛生道夫置之泰然，他说：“那是无关紧要的。我至少有十年没有机会回到守望村；因为时候己到，我要召集差传工作者，到普天下去传扬救主。什么时候主差遣我们往某一地点去为他作工。那一地方就是我们的家。”
     辛生道夫被放逐后，心里若有所感，他说：“在旅途中，我灵里苏醒，因主的眼目引领我。我无需为自己打算，只是当我辛勤地服事主，却事事成就。”
     辛生道夫接着到达诸候国威特拉维亚（Wetteravia），先在朗勒伯（Ronneburg）城堡建立总部；并把随他飘泊的朝圣团（Pilgrim Congregation），安置在那里。一七三六年底，辛生道夫租下威特拉维亚境内的另一座城堡马利恩邦（Marienborn）。马利恩邦城堡原来是一座修道院；辛生道夫从此把总部从朗勒伯城堡移到马利恩邦城堡。
     一七三八年，辛生道夫在朗勒伯城堡的山麓下，依照守望村的样式，建立了另一座村落，称为守望合格村（Herrnhaag）合格（haas）这字尾被命名，起因于这村落旁边有一座合格教堂（Haas Church）。在守望合格村，弟兄姊妹们凡物公用，没有人是为自己作工，他们乃是为主作工；同时人人受到操练，接受装备，以便成为属灵的战士。
     很快地守望合格村的人数超过守望村。从欧洲各国，包括英国、挪威、丹麦、荷兰、瑞士，甚至德国各地，都有人迁居到守望合格村。
     一七三六年十二月十八日，辛生道夫带着朝圣团，抵达荷兰的阿姆斯特丹(Amsterdam)，并把总部从马利恩邦城堡移到阿姆斯特丹来。到这时候，辛生道夫的荷兰语，已经非常流利，直追他的母语德文。辛生道夫在荷兰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内，为一七三七年的事工仰望主，这时他里面有一个催促，要他横跨英吉利海峡（English Channel），到英国拓展工作。
第十一章 在英国拓展工作

     辛生道夫决定前往英国，至少有四重的理由：
     一、会晤美洲乔治亚（Georgia）在英国的信托委员会，讨论摩拉维亚弟兄们在乔治亚的撒万那（Savannah）刚建立一年的居民区的有关事宜；
     二、探讨如何向伦敦的德国侨民传扬福音；
     三、会晤圣公会的朴特大主教，咨询如何将在英国的摩拉维亚弟兄会纳入圣公会的建制内；
     四、寻求途径拓展芥菜种团契。
     辛生道夫到英国之后，在短短的两星期，就奠定了摩拉维亚弟兄会在英语世界的基础。首先埃特布里大主教朴特一见到辛生道夫，两人就非常投契，大主教确认在英国和在其它英属殖民地的摩拉维亚弟兄会是圣公会的一部分；并确认摩拉维亚弟兄会是符合使徒的教导的，所以圣公会是愿意和有责任加以督导的。
     至于乔治亚殖民地的信托委员奥格托普将军则赞扬摩拉维亚弟兄们在撒万那的美好见证，认为他能亲自会晤辛生道夫是一项无比的荣誉。更有一些英国人认为摩拉维亚弟兄们该在美洲的黑奴中作差传工作；于是辛生道夫遂即作出决定，要差派弟兄们到美洲的南卡罗来纳（South Carolina）一带去作差传工作。
     一七三七年六月底，辛生道夫度过了十五个月的放逐生活后，有人为他说情，他终于回到守望村，但在一七三八年三月，萨克森政府悍然颁布敕令，将他终身放逐。
     在辛生道夫未被流放之前，他作出决定，差派彼得·波勒（Peter Bohler）到美洲南卡罗来纳，去向那里的黑奴传福音。
     彼得·波勒途经英国时，小住数月，并于一七三八年二月七日认识了刚从美洲乔治亚回来的约翰·韦斯利（John yesley）。约翰·韦斯利搭船前往乔治亚时，整条船在海洋中遇见风暴，惊惶失措，却见到船上的摩拉维亚弟兄们镇定宁静，十分称羡弟兄们的信心。
     一七三八年五月一日，彼得·波勒与约翰·韦斯利等在伦敦的费特巷（Fetter Lane），开始有聚会。两天后，彼得·波勒和查理·韦斯利（Charles Wesley）——约翰·韦斯利的弟弟——有一席长谈，神借着彼得·波勒开启了查理·韦斯利的眼睛，给查理·韦斯利看见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五月四日，彼得·波勒离开伦敦，随后动身前往美洲，去向黑奴传福音。
     约翰·韦斯利的日记有清楚的记载：
     “一七三八年五月四日（星期四）
     彼得·波勒离开伦敦，以便乘船前往卡罗来纳（Carolina）。哦！自从他来到英国之后，神开始了何等奇妙的工作。这样的工作，将不会停息，将持续到天地的末了。”
     一七三八年七月四日，约翰·韦斯利和同工便雅悯·殷涵（Benjamin Ingam）到达德国的古老城堡马利恩波，在那里会晤了辛生道夫。约翰·韦斯利对德国的摩拉维亚弟兄们，印象深刻。约翰·韦斯利七月六日的日记里记着：“在这里，我不断地遇到我所寻找的，就是信心的能力的活证据：由于神的爱浇灌在他们心里，人可以从内外的罪恶，得着释放，由于他们不断地见证所赐给他们的圣灵的能力，人得以脱离一切的疑惑与恐惧。”
     在德国探访期间约翰·韦斯利引用诗篇一百三十三篇来形容所看到的光景：“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
     约翰·韦斯利又访问了守望村，他写下在守望村的感受：“我很喜欢毕生住在这里，但我的主呼召我在他的葡萄园的另一处作工，我是不情愿地离开这个我心爱的地方。”
     当时，没有人意料到，约翰·韦斯利回到英国后，会发展到要和摩拉维亚弟兄会分手，另立循道会；至于与约翰·韦斯利一齐到德国的便雅悯·殷涵，后来则成为摩拉维亚弟兄会杰出的布道家。便雅悯·殷涵在牛津大学读书时，与约翰·韦斯利同为圣洁会（Holy Club）的成员；他还曾与约翰·韦斯利一同乘船到美洲的乔治亚作宣教工作。
     一七四一年九月，辛生道夫逗留英国期间、曾对约翰·韦斯利所教导的‘基督徒的完美’（Chistian Perfection），无法认同。当辛生道夫遇到约翰·韦斯利时，问道：“你什么时候改变你的信仰？”从此循道会与摩拉维亚弟兄会分道扬镳，越走越远
第十二章 在新大陆结果累累

     辛生道夫一直都非常重视在美洲新大陆的差传工作。一七三四年，他曾差遣乔治·布尼丝（George  Bohnisch），作为先头部队，到宾夕法尼亚（Pennsylvania）作差传工作。
     一七三六年至一七三九年，辛生道夫的得力助手史宾真堡，也从乔治亚转移到宾夕法尼亚，在德国移民中作工。
     一七四零年安得烈·厄斯真巴（Andrew Eschenbach）也到宾夕法尼亚，继续在德国人中间传福音。
     一七四零年戴维·聂克文听到神在宾夕法尼亚明显地祝福弟兄们的事工，就率领一小队人从德国的马利恩邦城堡出发，径往宾夕法尼亚支援。
     尽管摩拉维亚弟兄们在美洲许多处都点燃了福音的火头；但是辛生道夫最先听到的，却是来自宾夕法尼亚的呼声。
     一七四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辛生道夫到达美洲的港口纽约。来接船的是多马·诺勃（Thomas Noble）；多马·诺勃日后筹建了纽约的摩拉维亚教会。
     辛生道夫抵达纽约的那一天开始，就成为一个惹人注目的备受争议的人物。在新大陆，来自欧洲王室的伯爵是罕有的，何况这伯爵竟肯放弃他的财富和地位，去委身给耶稣基督。
     一七四一年十二月，辛生道夫抵达宾夕法尼亚时，摩拉维亚弟兄们隆重地欢迎他。辛生道夫在美洲最令人震惊的举动，就是公然宣称他放弃伯爵的称呼和身份，只称自己是弟兄。
     一七四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正式为摩拉维亚弟兄们在宾夕法尼亚的聚居地命名伯利恒（Bethlehem）。辛生道夫花了相当工夫牧养和造就伯利恒的弟兄们，使那里的教会大大蒙福，开始兴旺。有一位负责姊妹安娜·聂克文（Ann Nitschmann），在信件中这样记述：“我们在伯利恒的喜乐，实非笔墨所能形容。有生以来，我从来没有像在这里那样喜乐过。我们聚在一起有一个月之久，弟兄姊妹们相爱，如同小孩子一般。因着神的羔羊的救赎，我们这班罪人，竟蒙恩成为神的儿女。”
     美洲内陆的邮递服务实际上是由两位摩拉维亚弟兄创始的。
     摩拉维亚弟兄们需要经常知道世界各地和美洲各处的差传情况，以便在二十四小时不间断的代祷中纪念各方面的需要。伯利恒从一开始，就必须保持这种信息上的灵通。辛生道夫的助手伯雷友斯（John Christopher Pyrlaeus）自动请缨，担任邮差。他在伯利恒和德裔镇（Germantown）之间，步行传递信件。过了不久，另一位安德斯（Henry Antes），骑马传送邮件，邮递的效率于是大为提高。
     从德国来的摩拉维亚弟兄会信徒大多住在伯利恒；而从英国来的摩拉维亚弟兄会信徒则集中住在德拉瓦（Delaware）的拿撒勒（Nazareth）。
     拿撒勒原来是英国大布道家怀特腓（George Whitefield）创建的。一七四零年四月二十二日，怀特腓目睹美洲黑奴的悲惨情况，在德拉瓦的岔口（Forks）购买了五千英亩的土地，以便安置无家可归的黑奴，并将这命名为拿撒勒。前文说过，摩拉维亚的彼得·波勒在英国费巷领会期间，曾带领查理·韦斯利得救，随后他就动身到美洲来。
     在美洲，彼得·波勒和几位摩拉维亚弟兄，应怀特腓请求，在拿撒勒兴建一座大楼。后来由于怀特腓出现经济问题，就将拿撒勒的业权转手卖给摩拉维亚弟兄会。陪同辛生道夫到美洲的苏格兰人戴维·布鲁斯（David Bruce），在辛生道夫访美期间，遂即被辛生道夫安排为拿撒勒的长老。拿撒勒于是成为英语居民的开发中心，专向英语居民作宣教工作。
     最叫辛生道夫遗憾的，就是尽管他关心印第安人，要传福音给印第安人，但是印第安人总是对他怀着敌意。有一次他到雪里族人（Shawnees）那里传福音，那些土著认为辛生道夫是骗子和盗贼，图谋开采他们境内的银矿。辛生道夫在那地区三次幸免于难：头一次险遭剥去头皮；另一次差一点被毒蛇所咬；再一次因马鞍的绑带断裂，他从马背掉进河湾里，几乎溺死。这些危险的遭遇不可能全是意外，无怪辛生道夫要说，雪里族人没有开化，对基督徒毫不友善。
     至于艾鲁括斯（Iroquosis）的六族印第安人，却欢迎辛生道夫。当各土族酋长到费城（Philadelphia）和摩拉维亚弟兄会重订盟约时，辛生道夫带着神的权能去会见他们。他向酋长们表明，弟兄们无意抢夺他们的土地，只是诚心诚意地要把救主传给他们。酋长们相信辛生道夫的话，伸手欢迎他到土著的地区去探访。辛生道夫知道个人的能力终归有限，因而希望有更多的弟兄姊妹步他后尘，在印第安人中间作宣教工作。
     一七四三年一月二十日，辛生道夫在完成了他在美国的差传使命后，从纽约乘搭雅各布号（James）前往英国。在途中，大船遇上了猛烈的风暴，水灌进了大船，船差一点要撞上暗礁。格力森船长（Nicholas Garrison）和水手们都很害怕，以为必丧命无疑。即使辛生道夫面带笑容，语带安慰，终未能使船上的人的恐惧稍减。辛生道夫便告诉船长说，风暴会在两小时内停止。时限到了，辛生道夫叫格力森船是走上甲板，风暴果然在几分种内停止了。格力森船长记述了所发生的事：
     “……我下到船舱，告诉辛生道夫风暴已经停止，我们已经脱离险境。他立即要大家一起感谢神，因神救了我们的生命，我们照他所说的，都感谢神。”
     “我很想知道辛生道夫怎么能准确地断定风暴停止的时间。辛生道夫说：二十年来，我一直享受与主亲密的交通，因此，每当我处于困境或危险中，第一件事我就省察自己是否有可责之处。若我发现有什么事是主所不喜悦的，我立刻俯伏在他脚前，求他赦免。于是我的救主就赦免我，并且主通常在同时让我知道事情将如何了结。若是他不让我知道事情将如何结束，我就保持安静，并相信若我不知道其结果，对我是更好。但这一次，他确实地让我知道风暴会在两个小时内结束，”
     格森船长又继续记述：
     “照辛生道夫所说的看来，神——我们的救主——竟然这样俯就人，又把秘密告诉人，我觉得很希奇。我从前常听人说，神是伟大的、震怒的、忌邪的；却很少听人说，神对人有测不透的爱，还肯俯就我们这些可怜的受造者。因着与辛生道夫同船，我可目睹耳闻他的言行，心中清楚知道他确实是耶稣基督的忠仆。”
第十三章 辛生道夫的磨难日子

     一七四三年二月十七日，‘雅各布’号船终于平安地到达英国港口多弗尔（Dover）；从多弗尔，辛生道夫直奔伦敦。这些年来，摩拉维亚弟兄会在英国各地蓬勃发展，特别是约克郡（Yorkshire）便雅悯·殷涵就把他带领的几个会社的人，共一千二百人，统统归入摩拉维亚弟兄会。
     在伦敦，辛生道夫首次遇见了热心爱主的英国大布道家约翰·森尼克（John Cennick）。约翰·森尼克是约翰·韦斯利和怀特腓的同工；他认识辛生道夫之后两年。即一七四五年就加入摩拉维亚弟兄会，成为弟兄们在英伦三岛非常杰出的传道人之一。
     最可惜的，是辛生道夫在伦敦期间，在与怀特腓交谈后，及亲耳听了怀特腓所讲的道，就对圣经真理的看法与怀特腓无法认同，这就导致两人关系出现了裂痕。辛生道夫写给怀特腓一封信，信中说：
     “你首先必须公开宣布放弃你以前的看法，公开宣讲羔羊的血是白白的恩典，任何人可以根据圣经所说的，白白得着神的救恩，这会与你目前所说的预先被拣选的论调迥然不同；假若你不更正你的预定论的说法，摩拉维亚弟兄会毫无选择地会反对你。”
     辛生道夫尽管在真理的看法与怀特腓不同，私底下却经常称选赞怀特腓。有一次，他在聚会中公然说：“怀特腓是我们的救主的器皿；他仍是我们一家人；他信仰的根据和你们的是一样的。”
     在俄罗斯，摩拉维亚弟兄们所面临的问题，引起了辛生道夫的关注。俄罗斯对于其辖下的立凡尼亚（Livonia），突然涌现了一批来自守望村的基督徒，感到不安。在立凡尼亚，加入摩拉维亚弟兄会的人数增加得异常迅速，他们甚至在地杜伯（Dorpat）附近兴建了楼房。俄罗斯帝国感到坐立不安的，是参加摩拉维亚弟兄会聚会的，人数竟达六千人，内中包括立凡尼亚的贵族、牧师和农民，而聚会又是秘密进行的。俄罗斯政府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这教派的领袖是辛生道夫。
     俄罗斯政府于是颁令，封闭摩拉维亚信徒所建的楼房，禁止他们聚会。辛生道夫还获悉，摩拉维亚弟兄会那位经验丰富的宣教士阿微·格拉丁（Vrvid Gradin）已在俄罗斯首都圣彼得堡（St，Peterburg）被捕，并判刑期四年。辛生道夫为了宣教事工，此时仍要冒险，想亲自前往圣彼得堡：但主保守他在他要前往圣彼得堡之前，他于一七四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先到俄罗斯的港口里加（Riga）——立凡尼亚的首府——申请通行证。里加的总督拉斯基（Laski）在请示圣彼得堡的最高指示的同时，先把辛生道夫扣押在西达德尔碉堡（The Citadel Fortress）。辛生道夫在被囚期间，写信给妻子伊曼说：
     “我虽然被捕，但你千万不要担心。我保证在这里很喜乐。想起我们宝贝的儿子，也使我喜乐。若非主的旨意，这事断不会发生。虽然已有很多先兆，但我不但置之不理，反而写信给副首相和总督拉斯基伯爵，以致自投罗网。神所作的，都有他的目的，我确信主所作的，事事周到。如今有少数基督徒仍为主被囚，他们因有天父同在，即使遭受这样的事，也感欢乐。我会尽量多写信给你，使你知道这里的情形。亲爱的！请记得我们有一位救主，我们都在他信实的手中，他的引领满有恩典和祝福，但有时却似乎很奇特。若让我们来决定，我们会拣选另一条道路。我一生绝没有想到会被囚禁，但现在身处狱中，我却感非常满足。”
     辛生道夫在西达德尔碉堡被囚禁三星期，其后被驱逐出境，但这次的囚禁，阻止他前往圣彼得堡，事实上免去他数年的牢狱之灾。
     一七四八年终，摩拉维亚弟兄会内部出现了纷争。守望村的毕萨牧师（Pastor Beza），向辛生道夫投诉，说守望合格村的负责人，以摩拉维亚弟兄会的领袖自居，擅发指令，又挥霍无度，以致整个弟兄运动步骤不一，无法协调。那时候守望合格村的负责人里纳杜斯·辛生道夫牧师（Pastor Christian Renatus Zinzendorf），正是辛生道夫的儿子。
     里纳杜斯由于不够成熟，态度未免不够谦虚。他向欧洲各地教会发号施令之前，未向在伦敦的父亲，以及在守望村的年长弟兄们商量，以致引起教会内部的矛盾和冲突。辛生道夫这时无法再偏袒儿子，只好把儿子里纳杜斯召唤到伦敦，让儿子在自己身边学习服事主。
     里纳杜斯到伦敦之后，情绪低落，想到自己好不容易执掌守望合格村，竟辜负父亲对自己的信托，于是自怨自艾，悔恨不已。辛生道夫很快就觉察到儿子的消极悲观，立刻改变了对儿子的冷落态度。无奈他儿子心理上的创伤过于深重，始终闷闷不乐、郁郁寡欢。
     一七五二年五月二十八日，这时辛生道夫正因应付债务而焦头烂额，他儿子里纳杜斯突然因肺结核身亡，这对辛生道夫不啻是一项沉重的打击。辛生道夫在翻阅儿子生前的日记时，看见儿子爱主之情何等亲切，仍保持和主亲密的交通。辛生道夫看到他儿子在基督里美丽的一面，眼泪夺眶而出，言谈中更添悲愁。
     辛生道夫本人自小养尊处优，在管理一个迅速发展的教会团体和全球性的差传事工时，他那不善于理财的弱点也就暴露无遗。可以说，他终生都陷入财政危机中。为着自己，他一无所求，他的衣服朴实，甚至有点简陋，他在德国的住宅——伯爵大宅——从未装修，宛若民房；他是两袖清风，把一切的收入，毫无保留地送给急切需要的人。
     一七五三年由于一位参与财务管理的葡萄牙籍的犹太弟兄雅各布·哥麦（Jacob Gomet）突然破产，辛生道夫和整个摩拉维亚弟兄会面临前所未有的财政危机。荷兰和英国的债权人争相登门追债，影响所及，辛生道夫本人几乎要坐钱债监。
     箴言第二十七章第五节：“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后的爱情。”在辛生道夫四面楚歌、陷于危机的时候，英国另一位属灵伟人怀特腓，写了一封信严厉地责备辛生道夫。这封教会历史上著名的信件《做对了？还是做错了？》（Right or Wrong）来得非常及时，使辛生道夫幡然醒悟过来。辛生道夫作为一个伟人，并非未曾犯过错误，而是他知道如何痛改前非，向主认罪悔改。
     在《做对了？还是做错了？》一信中，怀特腓严厉地批评了摩拉维亚弟兄们过份地注重个人的主观经历，偏离了圣经的基本真理。又指出辛生道夫最近在伦敦的车尔希（Chelsea）区，购买了豪华巨宅林榭大厦（Lindsey House）——从那大厦人们可以俯瞰泰晤士河（River Thames）。怀特腓说，辛生道夫背离了往常的朴素作风，丧失了原来持守的勤俭的美德。
     怀特腓又指出，这种奢侈的陋习，已经感染了一般的摩拉维亚弟兄，他们到处借款，赖债不还，导致有些出乎爱心借出款项给他们的人濒临破产。他说，摩拉维亚弟兄们这样作，实在失去见证，既亏欠弟兄们，也亏欠神的荣耀。
     在这件事上，怀特腓非但有敏锐的属灵辨别力，并且不顾情面，敢向弟兄们说直话，怀特腓从而挽救了摩拉维亚弟兄们。
     摩拉维亚弟兄们相应地停止了过度的挥霍，放缓了不是急需的扩展，收敛了一些世俗化的豪华铺设，清还了一些长期拖欠的债务。更可喜的是，摩拉维亚弟兄们多花时间读圣经，更加注重福音工作。摩拉维亚弟兄会从而度过了历史上的过滤阶段（The Sifting Time）。
     最黑暗的时刻过去之后，辛生道夫并没有退缩；他忘记背后，向前直看。在美洲的摩拉维亚弟兄会，在辛生道夫的指导下，毅然在南卡罗莱纳的温斯顿沙兰（Winston－Salem），购买了十万英亩的土地。对于当时濒临破产的摩拉维亚弟兄会来说，这是多么有信心的勇敢行为，而又是多么蒙福的新开始。时至今日，相隔两百五十年，美国的摩拉维亚弟兄会的北方总部，仍是在宾州的伯利恒，而南方的总部，仍是在南卡罗莱纳州的温斯顿沙兰。
     同是一七五三年，摩拉维亚弟兄会开始了他们在牙买加（Jamaica）的差传事工。
第十四章 丧妻之痛与续弦

     经过了几年的时间，鲁沙地亚高地的贵族们不再敌视守望村，已往的宿怨也逐渐淡忘，当地政府证实守望村的弟兄们在该地并没有危害到社会安全，也没有进行颠覆活动；恰恰相反，弟兄们安份守己，成为社会上的安定因素，他们实在有非常美好的见证。
     一七五五年六月二日，辛生道夫不动声色地、悄悄地回到守望村。
     一年之后，一七五六年六月十九日，辛生道夫的妻子伊曼因操劳过度，不支病倒，在失去知觉的情况下，她溘然长逝，终年五十六岁。
     与辛生道夫不善理财的性格相反，伊曼简直是一位理财专家，数十年来，特别在丈夫被放逐的日子里，伊曼把守望村打理得井井有序。在入不敷出的情况下，她懂得开源节流，懂得调度款项。她常为支出四处奔波，她想方设法去应付四面八方的需索。
     她心爱的儿子里纳杜斯在伦敦病逝之后，她整个人垮下来，她虽然沉思不语，私底下常常掩面而泣。
     辛生道夫和伊曼的夫妻关系，在末了的十五年，已是有名无实。自从辛生道夫于一七四一年九月底前往美洲宾夕法尼亚之后，夫妇两已聚少离多，相互之间冷漠的程度，明眼人一看就看出来。对弟兄们来说，他们夫妻关系的疏远，已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伊曼逝世之后，辛生道夫悲痛得很，传记作家约翰·温力（John Weinlick）在《辛生道夫伯爵》（Count Zintendorf）一书中，毫不掩饰地评述：
     “真实的情况是这样的：伯爵因悔恨自己，更加伤痛。他对伊曼太不公平。长时间的分离，虽不致使他对她不忠，但对她的确是太不用心了。他忘记了她原是一个妇人，也是妻子和母亲。合一弟兄会的年长姊妹安娜·聂克文（Anna Nitschmann），多年来取代了伊曼的女主人地位，成为他的同伴。他是这样的天真和粗心大意，相信伊曼会容忍这件事。一七四一年在他前往美洲之前，他竟迫使伊曼作出一项许诺：即伊曼一旦先他离世，伊曼同意他续弦，同意他娶安娜·聂克文为继室。”
     我们必须敬佩约翰·温力，身为美国摩拉维亚弟兄会钦定的、为辛生道夫作传的文字工作者，竟有勇气直言不讳，毫不顾及情面。约翰·温力真是一位忠实的传记作家。
     伊曼逝世一年又一星期之后，辛生道夫于一七五七年六月二十七日，便再续弦，娶安娜·聂克文为妻。由于辛生道夫的身份是伯爵，而安娜·聂克文是农家妇女，两人阶级悬殊，在那些年间，把婚事公开，会引起德国上层社会和贵族阶层的抨击；所以两人的婚事初期保守秘密，在一年后才对外公开。
第十五章 渴慕主再来

     从一七五五年至一七六零年，辛生道夫的人生旅程的最末了五年，他落叶归根，在守望村度过晚年。
     当一七三九年辛生道夫巡视加勒比海（Caribbean）西印度群岛的时候，他就染上了热病，这种热病长期缠绕着辛生道夫，直至他离世方休。虽然痼疾缠身，辛生道夫所作的事工，远远超过大多数健康的人。每一年他要主领许多大型的聚会，并要经常巡视瑞士、荷兰等欧洲国家，他寻求机会和希腊的东正教会（The Eastern Orthodox Church）和古埃及的科普特教会（The Coptic Church）展开对话，并一直打算再到世界的边远地区，去作宣教的工作。在晚年，他甚至指令宾夕法尼亚的拿撒勒村，为他兴建一栋住房，实际上那时他已不良于行。
     一天过一天，他的体力逐渐衰弱。一七六零年五月，他的鼻喉粘膜炎发作，还发了高烧。差不多同一期间，他的妻子安娜也病倒，无法照顾丈夫。
     在病中，他转身问戴维·聂克文：“开头你有没有想过，救主会在摩拉维亚弟兄们的聚居地、在其它宗派的神的儿女中间，以及在外邦人中间，作这么宏大的工作，像我们现在亲眼所看的？最初我只求他让我们在外邦人中得着几个初熟的果子，但现在却结果累累。己达成千上万人。聂克文，我们教会有那么众多的人，成群结队地围绕着羔羊站立！”
     一七六零年五月九日，辛生道夫以微弱的声音向女婿约翰·瓦特威尔（John Watterille）说：“我儿阿！我快要去见我的主。我已经准备好了，他若不再使用我，我要到他那里去，再没有什么妨碍我去寻找他。”
     在最宁静的时刻，辛生道夫终止了他的呼吸。五月十四日。辛生道夫遗体被安葬那一天，四千人赶来悼念。从世界各地——荷兰、英国、爱尔兰、北美洲、格陵兰、法国等来送殡的差传工作者共三十二名，他们轮流地扶着棺木。他们知道一件事：被拆毁的只是辛生道夫在地上的帐棚，他的灵魂已去面见他所信赖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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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们出版《约翰密斯理小传》时，在《编者的话》中，我们曾强调，希望大家在阅读了一系列的属灵人物后，能透过先圣的经历，更深入地、更实际地认识神在历史上的作为。同时我们也希望这时代的人，能靠主恩典，虚心地学习先圣的榜样，也有人成为神大用的器皿，来服事神的儿女。
     我们所撰写的历代的属灵人物，各有其不同的恩赐和不同的功用，出版的先后次序，并不是立足于他们的重要性和属灵份量，因为任何人在永世里的属灵价值，需赖坐在宝座上的公义的神的评估。事实上我们纯粹是根据手头资料的整理情况，逐一地推出这些属灵人物的传略的。
     感谢主，我们终于有机会，出版这本《查理韦斯利小传》。查理韦斯利是约翰·韦斯利的弟弟，他的重要性往往被忽略和被低估，这本小传就是想在这方面作一次补课。
     在循道宗的三位开创人中，约翰·韦斯利是一位杰出的组织人才；怀特腓是一位大有能力的布道家；查理·韦斯利则是一位伟大的诗人。查理·韦斯利除了是灵感丰沛的诗人之外，并且赋有组织家和布道家的恩赐。我们希望读者在读了《约翰·韦斯利小传》和《怀特腓小传》之后，也能从《查理·韦斯利小传》，得着生命的供应。
     必须指出，约翰·韦斯利和查理·韦斯利之间的关系是特别密切的，两人既是兄弟的关系，又是同工的关系；在两人各自写的日记中，都不断地、频密地述及对方。在撰写查理·韦斯利小传时，无可避免地，要经常题及约翰·韦斯利。在长达二十年的岁月中，兄弟两人都曾周游各地，传扬福音，足迹遍及英格兰和爱尔兰各地，之后，查理·韦斯利坐镇伦敦和布里斯托（Bistol）一带，而约翰·韦斯利则继续南征北伐。
     在这本小册子里面读者会留意到，神的确大大地使用查理·韦斯利，他实在是忠心地服事了那一代的人，直至他被主召回天家。 
第1章 当时的时代背景

     在叙述查理·韦斯利生平之前，有必要交代一下他出生时的时代背景。
     英国经过了长期间的宗教纠纷之后，到了十八世纪，英国的国教圣公会终于站稳了脚跟，国教、政府、王室已联成一体，成为不可分割的了。为了巩固英国国教的一尊地位，英国王室的法令和国会的法案，不断涌现，令人眼花缭乱，无非是要遏止天主教（Catholics）和异见者（Dissenters）的活动。
     这些政治的权力和世俗的影响力，对信徒的灵性生活毫无帮助；仪式和虚文，是不能供应生命的。实际上，教会的情况是极其荒凉冷淡，许多神职人员，表现得非常松弛懒惰，大多数人精神涣散、酗酒、不守本位。一些神职人员的薪俸菲薄，要节衣节食才能勉强维持生活。有些自甘堕落的神职人员流连酒吧，不专心在讲台讲道，更谈不上去探望信徒。
     曾出现这种情况，归因于当时英国国教的制度不合理。在神职人员中，出现了待遇差别、贫富悬殊的现象。那些居于高位者，养尊处优，把教区的工作，交给那些年轻的、挨饿的年轻牧师去打理，这些年轻神职人员必须看上层主教们的脸色，因为下层神职人员的收入，需赖上层的圣品阶级的施舍。
     英国圣公会的伯克利主教（Bishop Berkeley）坦承，那时基督教在英国完全崩溃，严重的程度是任何基督教国家所未曾听闻过的。
     英国著名的法理学家威廉·伯勒斯顿爵士（Sir William Blackstone）输流到伦敦的每一间教堂去听道，竟然听不出讲道者是一个基督徒，他们讲道的内容完全不涉及基督的救赎大恩。
     由于社会低下层对现实不满，社会风气腐败，全国普遍出现酗酒的现象。在伦敦，每六栋民房，平均就有一间酒吧。在英国，酒精的每年消耗量，从一七二七年的三百五十万加仑，剧增至一七五一年的一千一百万加仑。
     最有历史意义和政治意义的是，法国大革命和美国革命运动都发生在韦斯利兄弟的时期。英国的工业大革命虽然在他们未出生时已发生，但全速发展却在韦斯利兄弟在世的时候，在这么特殊的时代背景下。神兴起了韦斯利兄弟两人。
第2章 韦斯利的家族渊源

     查理·韦斯利的祖先巴多罗缪·密斯理（Bartholomew Wesley）曾任圣公会牧师，原是一个骑士的儿子，他的妻子与他门当户对，也是一个骑士的女儿。在清教徒得势的年代，英国的查理士王子（Prince Charles）——后来登基为查理士二世——在逃亡到法国之前，曾有一晚秘密投宿在巴多罗缪家里。那时有一个铁匠向那一教区的主任牧师告密，适逢主任牧师在祷告，而且不停息地祷告，直至查理士王子脱险，逃逸到法国。
     查理·韦斯利的祖父约翰·韦斯利（John Wesley）——与查理的哥哥约翰·韦斯利同名不同人——在牛津大学攻读东方文学。他曾因讲道惹上官司，坐监好几次，以致饮恨而死。
     老约翰·韦斯利（Matthew Wesley），是伦敦一位很富有的外科医生；另一儿子塞缪尔·韦斯利（Samuel Wesley），亦即本书主角查理·韦斯利的父亲。
     塞缪尔·韦斯利从先祖遗传了两样爱尔兰人的特性：抒写押韵的诗和喜欢与人争辩。查理·韦斯利就有乃父的写诗的天赋。
     一六二二年，英国执行统一法案（Act of Uniformity），强迫每个牧师要向会众公开表示，他同意英国国教公祷文（Common Prayer）中所写的一切；法案规定每个牧师必须英国的国教按立，结果约有二千位牧师拒绝服从统一法案而被革职，内中就有老约翰——查理·韦斯利的祖父。
     老约翰被革除牧职之后四个月，塞缪尔·斯理生了下来，塞缪尔一直在异见者（Dissenters）——或称独立教派——的资助学校受教育。塞缪尔十八岁时，父亲老约翰逝世。
     当独立教派委派塞缪尔·韦斯利撰文攻击圣公会——英国国教——由于他深入研究圣公会的教义，加上他在独立教派的一些不愉快经验，导致塞缪尔竟认同圣公会。在一个早晨，他向母亲不告而别，前往牛津大学，在大学半工半读，直至修毕学业，才在圣公会担任牧师。
     一六九七年，塞缪尔·韦斯利被圣公会委派到林肯郡（Lincolnshire）的厄普卧（Epworth）地区任牧师。
     厄普卧这个偏僻地区的区民，对于圣公会委派的牧师毫不友善，他们最反感的，是塞缪尔·韦斯利是倾向保守党的。特别是塞缪尔·韦斯利的性格直率，说话不给人留情面，引起了当地居民对他的普遍敌视。
     当地的居民向来仇视保守党，塞缪尔·韦斯利的亲保守党的谈吐言论，惹来了一连串的灾祸：他的牲畜被残害；他的五谷被焚毁；后来他的房子被人纵火焚烧。据说所有的破坏都是出自同一批人。
     塞缪尔·韦斯利除了为人不够圆滑外，脾气又很暴躁；但是上述造些缺点，掩盖不了他的优点和长处。作为一个牧师，他忠心职守，不时探望信徒，规劝灰心者，告诫犯错者。他就是这样不屈不挠地、毫不松懈地服事和牧养那一地方的群羊。
     塞缪尔·韦斯利喜欢写诗。他的诗略嫌太长；他又不像他的儿子们——成为绝代的伟大诗人
——肯花时重写，肯对每一个字进行修饰和斟酌。但他写诗的毅力却是令人敬佩的，直至他老年时，身体瘫痪了，一双手麻痹了，他仍以谱写诗歌为乐。
     塞缪尔一生中最大的建树，就是娶了苏撒拿·安尼斯理（Susanna Annesley）为妻。苏撒拿是这么能干、贤淑；透过她的优良家教，才教导出查理·韦斯利这样一个伟大的诗人来。
     说真的，约翰·韦斯利和查理·韦斯利能成为历史上的伟大的人物，应归因于他们兄弟有一位伟大的母亲。
第3章 童年的学习生活

     查理·韦斯利是塞缪尔·韦斯利和苏撒拿的第十八个孩子。
     根据怀赫德医生（Dr.Whitehead）透露、查理·韦斯利是早产生下来的。查理·韦斯利一生下来。就被人用羊毛衣服包裹起来保暖，他既不会睁开眼睛，也不会哭，他的生命就是这样战战兢兢地被延续和被保存下来。由于他先天不足、底子很薄，一生孱弱多病。
     查理·韦斯利是于一七零七年十二月十八日出生，当时苏撒拿已经三十九岁，由于她养育了太多儿女，家庭经济桔据，生活担子把苏撒拿压得喘不过气来。
     一七零九年二月九日，塞缪尔·韦斯利的住宅突然失火；起火的原因很可疑，约翰·韦斯利述及这场火灾时，强调说很明显地有人在纵火。那场火蔓延得很快，有一个护士，奋不顾身地抱出只有一岁大的查理·韦斯利。六岁大的约翰·韦斯利，则被人从窗口救出来。
     查理·韦斯利和他的姊妹们从小就在家里受到母亲苏撒拿严格的教导。
     苏撒拿对每一个孩子都很严厉，对查理也不例外，若查理犯了过错，苏撒拿不惜用鞭打来惩罚他。苏撒拿特别在顺服的事上，要求得特别严格，她训练孩子们从小就要懂得顺服长辈。
     她又训练他们从小自己管理自己的生活，不贪食懒作，学习作一个自立的人，她除了定时给孩子们三餐外，不许他们在其间吃零食。
     苏撒拿又要求孩子们在任何事上要诚实。在查理还不会说话的时候，苏撒拿就教他用手势来表示对神的感谢；在查理懂得说话的时候，她又教他用主祷文来祷告。查理·韦斯利遵照母亲的嘱咐，每天背诵主祷文两次，起床时一次，临睡前一次。
     在这样一个孩子众多的家庭里，查理小时在物质方面是被忽略的，他从来没有穿过一件比较象样的、整齐的衣服。
     查理·韦斯利是从五岁起，才开始由他母亲教他识字的。开始学习的第一天，母亲苏撒拿从早上到晚上，寸步不离地陪伴着他，很细心地教他认英文字母。在第一天，查理就展露了他非凡的才华和超人的聪明，一天之内就用字母拼出了许多英文字。到了第二天，查理竟能用英文字母，拼读圣经第一卷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在读熟了第一节之后，他又拼读第二节‘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查理的记忆力和智能是这么突出，连他母亲苏撒拿也惊讶不已。——
     到了查理八岁的时候，他父亲把他送到伦敦的威斯敏斯特学校（Westminster School）就读，该校校长是查理的大哥塞缪尔（Samuel，与父亲同名），这样塞缪尔可以对查理善加照顾。查理已往从未和大哥一起住过，两人在伦敦相处了一段日子之后，建立了深厚的手足之情。塞缪尔是圣公会的牧师，他的严谨的、有纪律的生活成为查理良好的榜样。查理·韦斯利又受到他大哥塞缪尔的影响，对诗歌特别喜爱，后来他真的往这方面发展，成为绝代的诗人。这时候，查理·韦斯利的另一个哥哥约翰·韦斯利（John Wesley），则在伦敦的查特学校（Charterhouse School）求学。
     查理·韦斯利在威斯敏斯特学校读了五年书之后，在考试中成绩优异，荣获‘御前学者’（king Scholar）的名衔。从而他的学费获得基金会的资助。查理除了在学习上有了飞跃的进步，在同学中也备受敬重，在这个拥有四百名学生的学校，他被推选为学生的总队长（Captain），成为校长和学生们沟通的居间人士。这项荣誉的职位，给他机会从小就锻炼他领袖的才能。
     一七二六年，查理·韦斯利因在威斯敏斯特学校成绩卓越，得到每年一百英镑的奖学金，并被保送到牛津大学（Oxford University）的基督教会学院（Christ Church College）读书。查理的曾祖父、祖父、父亲，和两个兄弟都是该学院的校友，整个家族和基督教会学院实有悠久的历史渊源。
     查理在威斯敏斯特学校时受到了大哥严格的约束，如今在牛津大学突然有一百英镑的年收入，生活开始放松。当年一百英镑是一个庞大的数目，这笔钱一直维持到他结婚的日子。那时候他另一哥哥约翰·韦斯利正在隔邻的林肯学院（Lincoln College）当院士（Fellow），约翰就想在灵性上多帮助弟弟查理。但是查理却认为约翰是在干预他的自由，大声嚷道：“莫非你要我立刻摇身一变，成为一个圣人？”
     一七二八年，约翰·韦斯利在父亲负责的厄普卧（Fpworth）教区协助父亲料理教会事务，间中也回到牛津大学探望弟弟查理。奇怪得很，查理对于生命的切身问题的态度开始严肃起来，愿意虚心聆听约翰的开导。查理把自己的转变归因于某些人的代祷；他甚至推断代祷者是他的母亲苏撒拿。
     约翰·韦斯利出乎爱心的话语深深地在查理的心里运行作工，查理于是向哥哥约翰坦白，在这些放浪形骸的年间，他迷恋一位女伶，如今他停止向女伶献殷勤，结束了这段不成熟的爱情。
     查理在神面前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寻求，主在他心中作工，他的生活行为有了明显的改变；他开始说服两三个同学，每主日去领圣餐，他们并遵守学校所规定的校规和学习方法。
     查理虽然在生活上有见证。但大学里的同学多年来早已不再墨守成规，于是把查理视为嘲笑的对象，称呼循规蹈矩的查理和他的朋友为循道友（Methodists）。一个循道友，就是一个以圣经的话语来规范自己的人。
第4章 成立了圣洁会

     一九二八年底约翰·韦斯利回到故乡厄普臣，在鲁特（Wroot）教区担任副牧师，查理仍留在牛津读书，一种属灵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就从查理心中油然而生。
     查理·韦斯利在牛津大事，找到了一些有心追求的人，成立了圣洁会（The Holy Club）。根据怀特腓（George Whitefield）的说法，创会者包括查理·韦斯利、罗伯特·柯克汉（Robert KI。Kirkham）和威廉·摩根（William Morgan）。
     查理等人成立了圣洁会之后，仍然希望约翰从鲁特教区回来带领圣洁会，查理不时向约翰倾诉他的属灵情况。一七二九年一月，查理写给约翰的信这么说：
     “当你不在这里帮助我和辅导我时，我更应该凡事小心翼翼。实在是神在扶持我，我深信我会坚守在这岗位，直至我们相会的一天。你是神用来帮助我的最合适的器皿。我深信神既然在我里面动工，他将继续地保守我，直至作成他的工作。”
     圣洁会的成员除了每周守圣餐外，又互相帮助，殷勤读书。
     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一日，林肯学院院长摩利博士（Dr．Morley）发信通知约翰·韦斯利，说他身为林肯学院的实习院士（Junior Fellow）和班长（Class Moderator），必须常驻学院。约翰·韦斯利不敢怠慢，于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从鲁特教区赶回牛津大学报到。
     约翰回到牛津大学，与查理重逢，快乐之情，不在话下。查理在主面前，宁愿隐藏自己的能干和才华，谦卑自己；查理自愿地服在约翰的权柄之下，让约翰担任圣洁会的领袖。
     在约翰·韦斯利的带领下，圣洁会的工作如火如荼地展开了。圣洁会的成员每天上午六时至九时集合在一起祷告，又勤读圣经，每个人都对自己严加审查和反省，此外，每星期有两天的禁食祷告。
     当其它人嘲笑和戏弄圣洁会的成员时，圣洁会的成员表现得非常平静，脸上总是露出喜乐和平安。他们又到监狱里探访犯人，他们那种忘我的献身精神和俯就卑微的服事态度，在那时代是罕见的。
     在那时候，怀特腓（George Whitefield）正在牛津大学半工半读，听到圣洁会的成员所作的美好见证，很渴望认识这些圣洁会的弟兄们。怀特腓没有料到，查理·韦斯利竟然主动地邀请他共进早餐。怀特腓述及这件事：“我很感恩地抓住这个机会。这件事实在是神的祝福，在我一生之中，这是最有益的一次会晤。”查理·韦斯利接着把怀特腓介绍给他哥哥约翰·韦斯利和其它圣洁会的成员。
     怀特腓效法其它圣洁会的成员，到监狱里去为犯人祷告；至于韦斯利兄弟两人，则抓住每个机会，向监狱的犯人传福音”
     怀特腓后来成为神大用的器皿，是循道宗三大属灵领袖之一（其它二人为约翰·韦斯利和查理·韦斯利）。有关怀特腓生平，可阅读《怀特腓小传》。
第5章 在乔治亚的日子

     约翰·韦斯利向犯人传福音的时候，立刻就考虑到前往美洲作差传工作。约翰·韦斯利同时也想说服查理韦斯利，和他一起到美洲的乔治亚（Georgia），去从事差传工作。查理记戴这件事如下：
     “我已经拿到了大学的学位，只想在牛津大学度过一生。但是我的哥哥，说服我陪他和一位奥格托普上校（Colonel James Oglethorpe）到乔治亚殖民地去。”
     一七三五年十月十四日查理·韦斯利和哥哥约翰·韦斯利乘搭鲜敏号（Simmonds〕轮船前往美洲。同船的还有牛津大学圣洁会的成员便雅悯·殷涵（Benjamin Ingham）和韦斯利兄弟的支持者查理士·迪拉莫（Charles Delamotte）。
     鲜敏号在航行中，遇到了狂风大浪，但在危难中，来自德国的二十六位摩拉维亚弟兄们（Moravians），毫不惊慌，他们把一切的事交托神，对神有坚定的信心，他们流露出基督的生命，他们是那么喜乐和平安。
     一七三六年二月六日，查理·韦斯利踏上美洲的土地撒万拿（Savannah）；翌日，奥格托普上校将史宝真堡（August Spangenberg）介绍给查理·韦斯利。史宝真堡是美洲摩拉维亚定居地的领袖，在整个摩拉维亚弟兄会当中，其地位仅次于亲岑多夫伯爵（Count Zinzendorf）。查理·韦斯利停留在撒万拿五星期，其间和摩拉维亚弟兄们有美好的交通，彼此分享每人从神所领受的。接着查理·韦斯利告别哥哥约翰，前往菲特力加（Frederica），在那里担任奥格托普的私人秘书兼当地的印第安人事务秘书（Secretary for Indian Affairs）。
     查理·韦斯利虽然出任公职，但在他的心底里，他自认是一个服事主的人，他认定当初到乔治亚的目的，是作差传工作，并不是来作殖民官。
     移民到乔治亚的拓荒者大部分都是从英国逃避债务来的。当时在英国每年有四千人因欠债被扣押。那些年间英国的法律对欠债者的严苛，许多人一进了监狱就因疏于照顾和被虐待而丧命，少数人更因欠债上了绞架。查理的父亲塞缪尔·韦斯利，在生前曾因欠债坐过监，竟能平安出狱，算是少数的幸运者了。
     查理·韦斯利虽然专心致志地履行牧师的职责，却不受当地的开荒者欢迎，那些人厌倦神的道，喜欢放纵自己，宴乐度日。
     查理对印第安人的差传工作同样没有果效，印第安人的酋长汤摩·奇西（Tomo Chici）大声嚷道：“菲特力加地方的基督徒是什么榜样：醉酒、抠打人、撒谎，我才不作基督徒！”看到那么少人来参加主日崇拜，查理然免感到灰心和沮丧。
     查理的性格，根本不适合担任秘书，当他为奥格托普写了一天的信之后，他已经想打退堂鼓，认为这和他原先到乔治亚作的差传工作背道而驰。
     使情况更加恶劣的是，与查理同船到乔治亚的威尔其夫人（Mrs．Welch）和霍克金夫人（Mrs．Hawkins）为了削弱韦斯利兄弟对奥格托普上校的影响力，以便她们两人可以摆布和操纵奥格托普，就在查理和奥格托普之间播弄是非，散布谣言。奥格托普受了这两个邪恶女人的唆使，就对查理态度冷淡，不复信任他。后来更在生活上虐待查理，不准他私自烹调煮饭，不准他铺木板睡觉，只允许他睡在光秃秃、冷冰冰的地板上。
     一七三六年七月二十六日，查理·韦斯利离开乔治亚州，到南卡罗来纳州（South Carolina）的海港查尔斯敦（Charleston）。在那里，他看到
第6章 灵性上的转变

     一七三七年初，摩拉维亚弟兄们的属灵领袖亲岑多夫伯爵到伦敦去，亲岑多夫伯爵与查理·韦斯利会面后，给查理留下很好的印象。查理在前往美洲的鲜敏号船上，因看到摩拉维里弟兄们在危难中能倚靠神而喜乐和镇定，很敬佩摩拉维亚弟兄们在灵性上的长进。查理协助亲岑多夫伯爵撰写摩拉雅亚弟兄运动的历史，还负责教一位和亲岑多夫一起到伦敦的彼得·波勒（Peter Boehler）英文。彼得·波勒则在灵性上辅助查理。
     有一天查理生病了，彼得·波勒去看他，彼得问查理说，你是否盼望得蒙拯救。查理答说，是的。彼得再问查理，根据什么理由你希望得救。查理解释说，因为我曾尽自己的最大的努力去事奉神。彼得听了，只是摇头，一言不发。
     查理看到彼得沉默不语，觉得彼得不厚道，未免有点苛刻。查理心理想，难道我一切的努力是徒劳的吗？难道彼得·波勒把我努力所作的一切完全抹煞、一笔勾销吗？这样一来我还能有什么得救的把握呢？
     彼得·波勒是一位信心坚定的基督徒，为人单纯和亲切。当他写信到德国给亲岑多夫时，他这样描述查理的属灵情况：“论到在基督里的信心、查理的认识并不比一般人强。他靠自己的行为称义，他凭持他在神的事工上所作的一切，就想凭着这些宗教上的行为得救了。由于他对救赎没有正确的认识，他的心中备受折磨、烦恼不安。”
     一七三八年四、五月间，查理·韦斯利精神抑郁、灵性下沉，他渴慕得着真正的满足和安息，在身体方面，他非但胸膜炎的病情不稳定，还有很严重的牙痛。当查理身心软弱的时候，彼得·波勒很有爱心地来探望他，并不时为查理祷告。查理在彼得再来看他时，对彼得坦承，他发现自己里面并没有真正的信心。查理经过了这些日子的痛苦经历和内心的挣扎，结果主开启了他的眼睛，给他发现了那条奇妙的道路——在基督里的信心，就是人只能因着相信主耶稣而得救。这成为查理·韦斯利一生很大的祝福和转机。
     查理的哥哥约翰在一七三八年五月三日的日记里，记载了这历史性的大事件：“我的弟弟今天与彼得·波勒有一席长谈，神开启了他的眼睛，使他也能清楚地看见那活的信心的性质，即我们唯有本乎恩，才能得救。”
     一七三八年五月四日，彼得·波勒为了要到美洲从事差传工作，就告别了查理。
     在彼得·波勒离开英国前三天，即五月一日晚上，正当查理·韦斯利卧病在床时，彼得·波勒和查理的哥约翰组织了一个会社，这个会社后来就在费达巷（Fetter Lane）聚会。
     五月十九日星期五，查理·韦斯利的胸膜炎复发，约翰·韦斯利和几位弟兄姊妹在星期六晚上到查理的家里为查理的病恳切祷告；在主日，神奇妙地医治了查理，他的体力从此逐步康复。神在这些日子中，实际上已经准备了一个适当的器皿。查理将以诗歌和讲道，去打动和感化在英国众多的刚硬的心灵，他同时将与循道宗的其它同工，在一个黑暗的时代，一起在英国点燃了复兴的火焰。
第7章 成为巡回布道家

     查理·韦斯利得救之后，就分秒必争地到各地去传福音、竭尽所能的抢救失丧的灵魂。查理·韦斯利不是一个锋芒毕露的大布道家，他传福音只有一个目的，乃是抢救那些走向沉沦的人，而不是为传扬自己的名声。查理实在是一个收敛的、隐藏的神的器皿。
     前文说过查理·韦斯利由于早产，先天不足以致身体的底子很薄弱，但是为了传福音，他不畏辛苦，经年累月骑上一匹马，马不停蹄地走遍英国和爱尔兰。他从英国的地极（Lands End）动身，前往英国北部城市纽加塞耳（Newcastle）；其间往往顺道访问韦尔斯（Wales），或者逗留在爱尔兰几个月。
     曾有一次查理在英国北部盘桓的六个星期内，前往三十个地方讲道，包括伯明翰（Birmingham）、雪菲尔德（Sheffield）、列斯（Leeds）、纽加塞耳（Newcastle）、厄普卧（Epworth）、牛津（Oxford）、布里斯托（Bristol）和伦敦（London）。当他到这些地方的时候，他并不是在走马看花，游山赏月，而是每天平均要讲四次道。他也不是轻声细语地与人在切磋神学，而是声嘶力竭地呼唤罪人要迅速悔改，要罪人接受主耶稣作他们个人的救主。
     当年循道宗并没有堂皇舒适的教堂，而英国的圣公会又把约翰·韦斯利、怀特腓和查理等人列入黑名单，不准他们踏入英国圣公会的礼拜堂讲道；当查理要与农村里的循道会的人一起崇拜或聚会的时候，往往要借用各种场地，包括厨房、谷仓、马厩、矿坑等。
     查理·韦斯利从来不浪费光阴，只要有空，不论在落榻的地方，或者在马背上他都利用时间来写诗，并且写出许多伟大的、感人的圣诗来。有十年之久，他没有自己的家，可说居无定所，随遇而安，他沿途向人借宿，只要有一席安身之地，他绝无半句怨言。
     在布道的时候，他遭遇了各种的危险。当他开始在温斯伯利（Wednesbury）和格林斯比（Grimsby）传福音的时候，他就受到了暴徒的包围和袭击。然而他开拓了工厂，先在纽加塞耳建立循道会，又在窝平（Wapping）建成了一座循道会教堂。他到爱尔兰许多地方开荒；并在种种困难的情况下，在英国西南地区康瓦耳（Cornwall）展开工作，并取得了重大的果效。查理·韦斯利和约翰·韦斯利两兄弟分工合作。一般是查理作先头部队，在某一地方先打开了局面，有了循道会的信徒和同情者，然后约翰随后来到，进行组织的工作，并作巩固信徒的培灵工作。
     查理·韦斯利在事奉上实在有圣灵的同在，他讲道大有能力，许多人听了他的道而归向了基督。他的音乐恩赐也在传福音聚会中发生作用，许多人就是听到他的诗歌受感动而信主重生的。
     在华朔（Walsal），查理·韦斯利站在市场的阶梯的上头，向着流氓地痞传福音，尽管那些人的心如石头般刚硬，但他所传的福音却满了天上的能力。查理常常叙述，在那些危难的日子，他好像保罗在以弗所和野兽搏斗一样；那样艰难的工作，若是没有圣灵的能力，实在没有人能够胜任。那一天查理在华塑讲道时，许多流氓暴徒拿石头扔地；又把他从阶梯上拖下来，把他打倒在地；然而他又走到阶梯的顶级，为迫害他的人祝福。暴徒们再一次把他拖下来，他又走上去开声感谢神的救恩，然后他自己走下来，离开那个市场，如同主耶稣一样，从他们中间直行过去。
     在雪菲尔德（Sheffield），暴徒拆毁了一间循道会的教堂，查理·韦斯利毫不退缩，借用教堂的邻居聚会，但整个阴间的黑暗势力纠集起来攻击他。当查理和另一位戴维·戴生（David Taylor）弟兄坐上临时讲台的时候，一个政府官员殷沙·嘉顿（Ensign Garden）开口反驳，又说出亵渎神的话。查理不理会他，继续唱诗聚会。不久密集的石头扔过来，击中讲台和会众。为了保障会众的安全，查理就说：“我要到外头去讲道，正视这些攻击我的人。”当查理走到外面的时候，暴徒们就拿石头扔向他的脸孔。查理讲完道，就代那些长期被魔鬼管辖的众人祷告；当时有一个军官强行越过弟兄们，拔出一把利剑来威吓他。查理看见剑尖对着他的胸部，就把衣服解开，让胸膛迎着利剑。查理微笑着对军官说：“我是敬畏神的人，同时也尊重君王。”那个军官突然不知所措，失掉了力量，就走开了。
     几天之后，查理·韦斯利继续在雪菲尔德讲道，聚会时，有一大批人走进来。就像上次的情形一样，暴徒表现得很凶恶，他们威吓查理说，若是会众不离开那地方，他们就要把所有的会众杀死；接着暴动开始，暴徒们打烂了会场所有的椅子，打碎了所有的玻璃窗。在一片混乱的时候，查理非常安静地把眼睛注视在神的身上，暴徒们只是一味地大声威吓查理，不许可他再到雪菲尔德讲道。在这之后，查理大声喊说：“主耶稣是为着你们，是为着你们所有的人，死在十字架上。”暴徒们不加理会，又用手掌掴打查理，有的甚至动用粗硬的木棍击打他。就在这时候，他们却发现有一个看不见的能力，就是主的膀臂正保护着查理，挡开一切致命的袭击。暴徒们于是转向群众，残忍地鞭打那些老弱妇孺。正当这些暴徒胡作非为的时候，查理在讲台上被圣灵充满，他感到能力从天而降，他整个人在荣耀中。突然间，所有的暴徒都停下来，一个个站在那里注视着神的权能和救恩。查理看到暴徒们的脸色渐渐改变，有一句经文进入他的心中：“你只可到这里，不可越过，你狂傲的浪要到此止住。”（伯三十八11）信徒们因着神行了奇事，保守了他们，而赞美敬拜神。
     一七四六年十月的一个黄昏，查理·韦斯利来到潘格里其（Penkiridge），许多人来听他讲道。会众静默无声，安静了半小时，查理站起来读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三十一节：“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接着查理对众人讲到将来审判的事。听的人脸色骤然变得十分严肃，一个个接受主耶稣作他个人的救主，一个个安静地离开。
     我们很难想象到早期循道会的信徒受迫害的情形。当年暴徒们非但冲击循道会的会友的聚会场所，干扰聚会的进行；暴徒还闯入信徒们的住宅，捣毁住宅里的家具，更到信徒的家庭成员进行人身侵犯，以及对妇女和孩童予以凌辱。最可恶的是，这些暴徒企图切断循道会友的生路，他们冲击信徒们的店铺，破坏店铺的橱窗，肆意破坏店里的货物。
     这些暴行是在地方官吏的默许下和纵容下进行的。查理·韦斯利说，他每到一个地方，能从住宅或让铺被捣毁的痕迹，而辨认出谁是参加循道会的信众。
     但是主的工作继续兴旺，在种种迫害中，循道会的会所如雨后春荀般涌现出来，查理·韦斯利叙述当时的情况如下：
     “尽管某些人用尽一切办法，来杜绝循道会的蔓延，但是却徒劳无功。看哪！这些人白费心机、一个传道人倒下去，另有二十个传道人挺身而出。任何的迫害、恐吓、利诱、暴力、牢狱和一切的苦难都无法动摇信徒的信心，都无法改变信徒的信仰。”
     对查理·韦斯利所带领的循道会的敌视，主要来自圣公会。圣公会作为英国的国教，对突然兴起的循道会，感到不安和恐惧。
     有一次，查理·韦斯利还未抵达康瓦耳（Cornwall）之前，就已经有蜚言蜚语传出，说什么“查理·韦斯利不日抵达，将尽其所能地拆掉所有圣公会的教堂。”毫无疑问的，散布这些谣言的人，是圣公会的神职人员和庇护圣公会的王室人员。
     英国政府制定的‘非法的秘密宗教集会法令（The Conventicle Acts）严厉惩治那些不依照圣公会仪式礼拜的和不隶属圣公会建制的人。这个法令严禁任何人在其它会所、住宅和露天场地非法聚会；法令并授权警察和执行官解散这些非法集会。问题是，查理·韦斯利一直坚持循道会只是普通会社，并没有脱离圣公会。
     查理·韦斯利坚称，循道会所受的迫害是不适当的！循道会的会友不是圣公会的异见者（Dissenters），他一直反对循道会的会友从圣公会分离出来。查理认为，不在圣公会钦定的祚堂讲道，而在露天布道，为的是抢救那些流荡各处的、通向沉沦的人群。另有一点是当时的圣公会没有好好检讨过的，是圣公会各处教堂既不肯让查理·韦斯利去讲道，既悍然剥夺了他事奉神的机会，圣公会凭什么理由又要阻挡查理走在神所喜悦的道路上呢？
第8章 传讲的中心信息

     查理·韦斯利和他哥哥约翰·韦斯利在费达巷聚会了一段日子，后来和那里的摩拉维亚弟兄们在见解上有分歧，兄弟两个就另起炉灶，在伦敦的铸造厂（Foundery）另有聚会。
     过了一些日子，查理·韦斯利又在信仰上和怀特腓有不一致的看法。怀特腓接受加尔文（John Calvin）的教导。加尔文在他的巨著《基督教原理》（Institutes）中，强调全能、全智、全爱的神预先拣选了他的子民。加尔文认为神以他的怜悯无条件地拣选我们，我们得救不是靠自己的行为和功劳，完全是本乎神的恩典。
     查理·韦斯利则深受一位荷兰籍圣徒亚美尼亚（Jakob Arminius）的影响。查理认为怀特腓过度强调神的主权与拣选，而忽视了一个人应尽的责任、和忽略了人的自由意志在决志时所起的作用。对于这项深奥的神学问题，编者点到即止。事实上，不论加尔又派，或者亚美尼亚派，都是以圣经为权威，各自都找出同样充实的圣经根据来支持他们的论点。两派也分别有许多神大用的仆人。
     查理·韦斯利虽然和怀特腓在信仰上有某些分歧，两人并没有反目，查理·韦斯利这样谈到怀特腓：“我们彼此相爱，携手共同推动我们的主的事工。”他们兄弟和怀特腓三人传福音时都有丰硕的果效，他们都同样引领许多人悔改信主，神的灵都与他们同在，证明神的真理和智慧兼容并蓄，不是人的头脑所能强解的。
     查理·韦斯利强调因信称义的关键性；他认为称义不是因着我们所作的，乃是借着接受基督为我们所作的。
     查理·韦斯利认为，一个人重生得救，应负的责任是悔改和相信。悔改表示一个人的心意归向神，决意寻求神的恩典和救赎。相信主耶稣，就是接受主耶稣作他个人的救主，接受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他所成功的救赎，而因信称义。
     循道会的中心信息，亦即查理·韦斯利的中心信息，可以归纳为三个要点：
     （一）认为每个人，都可以因着信，成为神的儿女；
     （二）如果你确实是神的儿女，你的心内一定会知道你是神的儿女；
     （三）如果你确实是神的儿女，你会有好的见证，显示你确有神的生命。
第9章 逐渐背离圣公会

     循道友逐渐背离英国的国教圣公会，有一个渐变的过程；循道友后来逐渐演变为循道会。循道友的领导人——包括查理·韦斯利——采用的传福音的一些作法，有异于圣公会多年来所遵循的传统的作法。
     循道友的信徒们随口而出的、即席的、被圣灵引导的自发祷告，很难被那些诵读公祷文（Common Prayer）的圣公会牧师们所认同。
     循道友的传道人常作露天布道，不遗余力地抢救失丧的灵魂。圣公会的牧师们，只在钦定的教堂内讲道，他们认为在大庭广众的地方讲道为不虔不敬。
     圣公会不能容忍的还有：循道友到处组织会社（Societies）；任用凡夫俗子——即平信徒（Laymen）——来替代神职人员讲道；在教堂作礼拜时，循道友同时间另行举行聚会，在时间上与圣公会有冲突，循道友不在教堂和圣公会认可的场所领受圣餐。
     查理·韦斯利原先的目的，是在圣公会内部掀起一次灵性的复兴运动。他原想在圣公会的建制内成立会社或团契，借着露天布道带领更多人得救，也盼望初信者能到圣公会的教堂去接受进一步的带领和造就。
     形势的发展并不像查理·韦斯利原先所希望看到的，圣公会的讲台向循道友关闭，循道友被圣公会各教堂视为不受欢迎的人物。
     加上许多会社的成员已往来没有到过圣公会的教堂聚会，有的甚至已往是圣公会眼中的异见者（dissenters）；查理·韦斯利根本无法劝服这些人前往圣公会的教堂。
     至于那些在露天布道中得救的刚信主的人，他们认为圣公会和他们毫无关系。圣公会的神职人员既不认同露天布道的传福音方式；这些在露天布道中所结的福音种子也就是毫理由要对圣公会效忠。上述种种原因，导致了循道会与圣公会至终要分道扬镳。
第10章 有见证的模范家庭

     在费达巷就认识查理·韦斯利的雅各布·肯顿（James Hutton）曾这样说：“查理·韦斯利实在曾令许多姊妹为之倾慕，我巴不得他早日成家立室。”
     查理·韦斯利忙于主的事工，始终未想到自己的终身大事，直至他到了四十岁，即一七四七年，他才作出一个决定，要有一个妻室来帮助他。当他有这意念的时候，神也有同样的安排。一七四七年八月二十七日，他前往韦尔斯（Wales）的嘉士别墅（Garth house）去拜防奎宁爵士（Sir Marmaduke Gwynne）时，邂逅了奎宁爵士的女儿莎莉（Sa11y Gwynne），其时莎莉才二十二岁。尽管查理·韦斯利与莎莉相差十八岁，两人却一见钟情。
     奎宁爵士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对他的佃农很宽厚，又经常施舍给穷人。他的别墅很大，除了住着自己的九个孩子，还雇用了十个仆婢。爵士夫人本来对循道宗没有好感，但她亲自观察了查理的行事为人，又亲耳聆听了查理的谈话，就对循道宗改变了看法，认同了循道宗。
     爵士夫人是一个很有头脑的主内姊妹，为人精明聪慧，她把家里打理得井然有序。爵士夫人对她丈夫奎宁爵士有相当的影响力；他们夫妻对查理·韦斯利的良好印象，就为莎莉的出阁铺平了道路。
     查理·韦斯利从此经常到韦尔斯的嘉士别墅讲道，而爵士也不惜辛苦，带着女儿莎莉，陪伴着查理，到伦敦、布里斯托。父女两人亲眼看到查理全心全意传扬福音的实况。莎莉和父亲又与查理一起到牛津大学旅游，莎莉对查理的工作性质与性格既有进一步的了解，两人的感情自然也就进一步加深。
     使查理下定决心向莎莉求婚的是：有一次查理在嘉士别墅病倒了，在查理生病时，莎莉对查理悉心照顾。莎莉这种体贴入微的爱心和无微不至的关心，使查理的身体迅速得着康复。到了这时候，两人的爱情己经非常密切，到最后也就定下终身了。
     一七四九年四月八日，约翰·韦斯利亲自为弟弟查理和莎莉主持婚礼。从那一天起，养尊处优的贵族小姐莎莉，离开宫殿式的嘉士别墅，搬到查理在布里斯托一间简陋的平房里，心甘情愿地与查理共同过着清贫的生活。但是莎莉并不看重已往所过的浮华生活，他的内心反而充满着喜乐和满足。传记作家费林特（Charles Wesley Flint）认为这是一次蒙神祝福的婚姻，尽管结婚那年查理已是四十一岁，而莎莉只有二十三岁，但是他们是这样相称，可以说是神所配合的。
     一七五三年十二月，当约翰·韦斯利在伦敦病倒的时候，查理只好把娇妻莎莉留在布里斯托，只身到伦敦探望哥哥约翰。凑巧这时候莎莉患上了天花。莎莉由于不知道种痘的重要性，一患上天花，病情就急转直下。查理这时左右为难，进退维谷。在伦敦哥哥病危，在布里斯托妻子有难，妻子也是危在旦夕之间。
     感谢主，在莎莉孤单无援的时候，有一位爱主的姊妹汉丁顿伯爵夫人（Selina Hastings，the Countess of Huntingdon）每天来探望莎莉两次。
     此外，神又差派一位米多顿医生（Dr．Middleton）同期间来照料莎莉。
     莎莉终于从死亡线边被拖回来，但是她那娟秀美丽的容貌消失了，已往的朋友几乎认不出她来。查理宣称，他将比已往更加爱莎莉；而莎莉本人也不自爱自怜，反而说她变得如此苍老，使夫妻两人不再有十八年的差距，乍看起来夫妻年龄相若，她更适合作查理的妻子了。
     查理和莎莉一共生了九个孩子，其中六个在襁褓中去世。由于当时英国的卫生常识很差，孩子的生存率很低。他们夫妻两人失却了六个心爱的爱情结晶品，使他们两人对所有的不幸家庭更加体贴和同情。
     他们两人结婚后的头二十年，查理·韦斯利为了要巡回布道，经常要离开家庭。查理·韦斯利的信件后来成为研究查理生平的重要线索和资料。
     查理·韦斯利没有夭折的三个孩子逐渐长大成人，成为查理和莎莉的安慰和喜乐。大儿子也叫查理，取名于父亲，生于一七五七年十二月，老二是女儿莎拉（Sarah），生于一七五九年四月，最小的男孩子名塞缪尔（Samuel）生于一七六六年二月。
     小查理和小塞缪尔从小就有音乐天赋，有乃父和祖父的遗传，两人长大后都成为杰出的音乐家。
第十一章 牧养教会的日子

     一七五六年秋天，查理·韦斯利不再巡回布道，而是专心牧养教会。
     多年以来，查理感觉到，长此四处奔波，搭救灵魂，固然是必要的，但是信徒的培灵工作，也是不可忽略的。
     结婚之后，他更觉得自己需要花更多的时间灵修，多读圣经，多祷告，以便在灵程上进入更深，及更有经历带领信徒往前。
     还有一个原因使他改作牧养工作的。查理·韦斯利由于先天不足，他的身体不及他哥哥约翰·韦斯利那么结实，整年在外头奔驰，实在吃不消。到了一七五三年，约翰劝告查理要节制；约翰并坚持，查理在每次出外远行之前，必须兄弟两人先磋商一下。
     另一方面，在伦敦和布里斯托循道会的增展速度是这么惊人，促使查理必须常年留下来，牧养这些重点教区，而让约翰·韦斯利多作巡回布道工作。
     这期间查理·韦斯利发现越来越多的教牧同工，赞成脱离圣公会；这种趋势是查理独力无法违背和抗拒的。他必须关注同工们的路向问题。
     查理只是在结了婚七年之后，结束了与妻子离多聚少的巡回布道生涯，安定下来作教会的牧养工作。
     在他牧养教会的日子里，他仍是不停息地讲道。只要他身体健康，他每天一定讲道。在伦敦，他轮流在四间大教堂讲道；他还不时要抽空在无数的小教堂和会社讲道。而在布里斯托的教区，他要同时兼顾六个地方的讲台。他还接受伦敦及布里斯托邻近地区许多聚会点的邀请，举行培灵聚会。
     换言之，查理·韦斯利自从担任牧养工作之后，实际上比起他以前巡回布道的日子，只有更加忙碌。
     此外，他的家庭原先盼望查理多留在布里斯托，和一家人共享天伦之乐。但是由于他身兼牧养伦敦循道会的责任，他每年必须拨出八至十个月在伦敦牧养教会，结果每年只有两三个月的时间，可以回到布里斯托老家，来与家人团聚。
     一七七一年五月，在伦敦有一位姊妹，免费向查理提供一座房子，莎莉终于可以带着三个小孩迁到伦敦与查理团聚。
     查理·韦斯利一人同时牧养两个地区——伦敦和布里斯托——的教会，却也同时备受两个地区的信徒的敬爱。他经常探望病人，安慰临终的人，更令人感动的，他在百忙中，不时写信，安慰和勉励那些灵里忧伤痛悔的信徒。
     查理·韦斯利非常重视刚信主的信徒，他逐家逐户地探望他们。查理每到一个家庭，就主持家庭聚会，与被访的一家人一齐祷告、唱诗，一同分享从主所领受的恩典，并一起作见证。
     查理在别人面前，或私底下，都有很美好的见证；当他在家时，每天下午五时至六时，他和莎莉两人务必拨出一个钟头，夫妻同心合意地为主的工作祷告，并为一些有需要的、有困难的弟兄姊妹代祷。查理在牧养事工中最感喜乐的，是几乎每天都有冷淡退后的信徒，再次回到教会里来，再次复兴起来追求主。
第十二章 历史伟大的诗人
     
在教会历史上，涌现了许多卓越的诗人，但是我们却不能不提及三位伟大的诗人。他们是艾萨克华滋（Isaac Watts）、芬妮·克罗斯比（Fanny Crosby），和查理·韦斯利。
     他们三人的诗歌都推动了同时代的复兴运动。并且也都为那时代的教会带来祝福。芬妮·克罗斯比被称为圣诗之后，艾萨克华滋被称为圣诗之父，查理·韦斯利则被称为诗中之圣。
     查理·韦斯利创作了七千多首圣诗。目前世界各地教堂所使用的诗歌集，查理的诗歌，比起艾萨克华滋和芬妮克罗斯比的诗歌，都较多被采用。
     查理·韦斯利是一个多产的诗人，随时随地都可以写诗。他灵感丰沛，触景生情，能即兴赋诗，甚至坐在马鞍上，若有所思，亦能咏诗。他的人生经验丰富，属灵经历亦深，接触的范围比许多人广泛，所以他的诗歌的题材也是多方面的，包括救赎和重生的诗歌、灵命追求的诗歌、关于教会生活的诗歌等等。
　　下面我们选录查理·韦斯利的几首诗歌。
　　耶稣，你的全胜的爱Jesus，Thine All Victorious Love

一、耶稣，你的全胜的爱，
     已经浇灌我心；
     我心就不再会摇摆，
     就能生根于神。

二、但愿圣火今在我心，
     就已发旺不休；，
     烧掉所有卑情下品，
     并使高山溶流。

三、你曾赐下祭坛火炭，
     求你烧掉我罪；
     我向焚烧的灵呼喊，
     圣灵满我心内。

四、我心要接锻炼的火，
     照亮我魂光耀；
     散布生命在每角落，
     并使全人圣洁。

五、摇动的心求你扶掖，
     使它变成坚崖；
     基督成为我的世界，
     我的全心成爱。

     这首诗歌，实在是他个人灵程的经历。不仅有圣灵充满的经历，并且有十字架与基督同死的经历，一层又一层地往深处写，写到最高峰时，就是基督的生命的完全的彰显，就是全人被基督的爱所溶化，基督成为我的世界。
     
哦，愿我有千万舌头Oh，For a Thousand Tongues to Sing

一、哦愿我有千万舌头，
     前来赞美救主，
     说他恩典何等深厚，
     荣耀何等丰富。

二、耶稣这名，慰我心情，
     驱尽我的惊怯，
     是我安息、是我生命，
     成为我的音乐。

三、他因爱我竟愿经历
     人世所有苦楚，
     打破罪的捆绑能力，
     释放罪的囚徒。

四、我每静念救我的爱
     立即感觉不配；
     不知他为什么恩待
     我这人中罪魁。

五、我今作他爱的俘虏
     甘心作到永久；
     因他为我受死受辱，
     使我得以自由。

六、我既从你可爱的名，
     知你待我美意，
     假若我有千万的心，
     也当一 一归你。

     这首诗写于一七三九年五月，有一段故事，有一天查理·韦斯利看完一场足球比赛之后，目睹许多球迷向列队操过街上的足球明星喝采，数不清的人从门口、窗口伸出手来欢呼。查理回到房间里，心中忽然有很深的感触。世人所喝采的是世界上的虚荣和浮华；为我们死，施恩给我们的救主，却缺少人赞美歌颂他，‘哦，愿我有千万舌头，前来赞美教主’。事实上‘愿我有千万舌头’这句诗，查理是得自摩拉维亚弟兄彼得·波勒的提示，彼得·波勒有一次在祷道时说：假若我有千万舌头，我也都会用来赞美主。
     
耶稣，灵魂的爱人Jesus，Lover of My Soul

一、耶稣，灵魂的爱人
     求你许我来藏身；
     正当波浪滚滚近，
     正当风雨阵阵紧。
     藏我！哦主，求藏我，
     直到今生风波过，
     引我平安近天门，
     至终求接我灵魂！

二、我无别的逃避所，
     无助灵魂向你托；
     求主莫将我丢弃，
     安慰保守无时已。
     所有倚靠寄你身，
     所有救助在你恩；
     我头无遮身无蔽，
     求你圣翼来覆庇。

三、主阿，你是我所需，
     够我一切还有余；
     软弱跌倒你扶持，
     疾病瞎眼你医治。
     你名至义至圣洁，
     我全不义满罪孽；
     我是邪恶没良善，
     真理恩典你充满。

四、你前我遇浩大恩，
     恩足赦免我罪深；
     医治活水望涌流
     使我清洁蒙保守。
     你是永远生命源，
     望在我心成活泉；
     从我里头来涌流
     一直涌流到永久。

     这首《耶稣，灵魂的爱人》流行之广，影响力之大，超过了查理·韦斯利所有的诗歌。关于这首圣诗，有极多的传说，其中有三个传说是比较被人普遍述及的。
     第一个传说述及这首诗创造的年代是一七四零年。其时查理返英不久，他开始和哥哥在英国进行全国性的巡回布道工作；兄弟两人到处被迫害、被追逐。有一天兄弟两人在爱尔兰布道，有人要杀害他们，欲置他们于死地。他们在危急中，逃到人家屋里避难，又从屋子里逃到树林里。他们在危机重重时，在一棵大树下跪下来祷告。好几次暴徒走进树林中搜查他们，从他们藏身的大树旁走过，神使那些凶徒眼睛迷糊，好像看不见他们。天亮了，他们兄弟蒙主保守得以脱险。
     实际上，很难断定诗歌中所言的“正当波浪滚滚近，正当风雨阵阵紧，”是指人海的逼近，或者是指海洋上波浪的翻腾，这就有第二个传说的产生。
     第二个传说就是说一七三六年秋天，当查理从美国回来时，横渡大西洋，在途中遇到暴风雨。对那一次的经历，他在日纪中有详细的记载：
     “我祈求神，使我有能力祷告，使我信赖主耶稣基督。哦，主耶稣，我不断呼求你的名，一直到我感到你是何等亲近。我知道我藏身在全能的神的荫庇之下。海浪甚大，到了清晨四时，船已浸水甚多，船里充满了水，船长觉得没有希望，认为无法可救，便下令把船桅砍掉，准备放弃这艘船。在如此可怕的时刻，感谢神，我的心中有从神而来的平安和喜乐。这平安和喜乐是世人不能给我的，也是无法从我心中夺走的。神的能力充涌着我，我不再惧怕，神使我上升，远超过自然界带来的危险和恐惧。天快亮的时候，海也听从了他的命令，‘停了吧！止了吧！’今天我第一件事，也是我每天的第一件事，便是献上感谢和赞美的祭。”
     这首诗的第三个传说，说有一天当查理·韦斯利在海边散步时，突然狂风大作，一只受伤的海鸟，忽然飞到他怀中求助。他就把小鸟带回房间，保护它，疗养它，使它的伤得着痊愈，然使再让它飞走。查理感到我们在这世上也是这样，若不是主耶稣作我们的避难所，让我们藏身在基督里，我们暴露在这世界仇敌、罪恶汜滥的暴风雨之下，其结局也是十分悲惨的。
     《耶稣，灵魂的爱人》被普遍视为查理·韦斯利所创作的诗歌中最优越的一首。二百六十年来，这首诗几乎被释成所有的语文，而几乎所有基督教的诗集都把这首诗收集在内，著名的诗歌评论家奥斯伯（Kenneth W．Osbeck）对这首诗作出了极高的评价，说《耶稣，灵魂的爱人》是英文诗歌中最好的一首诗歌。自从这首诗歌问世之后，数不清的人在灰心失望、危险患难之中，因吟唱这首诗歌，得着了勉励和安慰。如果把这首诗歌所带给人的帮助一 一道来，真可以成为一本洋洋巨著。这里仅能摘录两段实事：
     在美国内战时，有一个青年鼓手，叫斐尼（Finney）。斐尼在投入齐加茅卡（Chickamauga）那场血腥战役的前夕，作了一个梦，梦见回家时，还未走到门口，他的母亲和姊妹都来迎接他，斐尼醒过来时，闷闷不乐。
     斐尼是位很敬虔的基督徒，弟兄们给他起了一个绰号，称他为年轻的执事。当斐尼醒后，独自一个人坐在树下，眼中含着眼泪正思索时，随军的牧师问斐尼有什么事令他这样悲伤难过。斐尼告诉牧师说：我昨天晚上，作了一个奇怪的梦，这个梦一直萦绕脑际，驱之不去。牧师问斐尼说，是什么梦让你如此触景生情，悲伤不已。斐尼于是说出原委：
     “我的母亲是一位寡妇，自从家父逝世后，她独力抚养我和姊妹两人。家庭虽然困苦，但是母亲任劳任怨，实在是一位慈母。不幸的是我的姐姐又突然去世，这对母亲实在是一项沉重的打击，从此她一直在悲伤中过日子。一年前，母亲也撇下我离开人世，留下我这个孤儿。我由于无家可归，才投入军中当鼓手。昨天晚上，我作梦回到家中，还未走到门口，母亲和姐姐都来迎接我。我在梦中，忘记了他们已经去世。我们谈话时是那么融洽，情景是那么逼真，就像我现在和你谈话一样。但当我醒来时，我醒悟到自己既没有家，又清楚知道，母亲和姐姐已经不在人间。”
     牧师听了斐尼的话，说，感谢神，你有这样好的母亲和姐姐，她俩乃是住在天家，天家是我们至终的归宿。
     青年的鼓手斐尼立刻擦干了眼泪，心中甚得安慰。第二天，斐尼投入齐加茅卡战役，恶战竟日，伤亡累累，斐尼终日擂鼓不停。他来不及撤退，在深夜中，从沙场中传出他的歌声。他唱着查理·韦斯利写的《耶稣，灵魂的爱人》的第二节‘求主莫将我丢弃，安慰保守无时已。’唱完了第二节，他的声音微弱，继而完全听不见。第二天，有人发现他的遗体，他躺在树干旁，旁边搁着他的战鼓。诚然，他已回到天家，与母亲和姐姐重聚。
     再录一段轶事：
     美国南北战争之后，一八八一年夏天，在一艘轮船上，旅客们正在纳凉时，其中有一位自告奋勇，愿意独唱一首圣诗，让其它旅客一起欢欣快乐。
     当这位旅客唱到《耶稣，灵魂的爱人》的第二节末了两句‘我头无遮身无蔽，求你圣翼来覆庇’时，他把歌声拉得很长，余音袅袅，缭绕不绝。当他正要往下唱第三节的时候；有一个听众猛然站起来，问唱圣诗的旅客说：“对不起，我要打断你一下，在南北战争时，你从军过没有？”
     “怎么没有从军，我在北军服役，上过战场好几次！”
     “好吧！让我说实话，我其时也服兵役，不过是在与你们敌对的南军。我清楚记得，十八年前也是在一个皎洁的月夜，正如今晚一样，我想那一夜，若我的推测设有错的话、我距离你很近，我看到一个站岗的北军军人，就端起我的步枪描准他。我的枪法很准，可说百发百中，弹无虚发，我走近那军人身边，而那军人毫不觉察，可说他危在瞬间，那军人随时可以丧命。正当此时，那军人唱出‘我头无遮身无蔽，求你圣翼来覆庇’，这时候我不忍开枪，因那唱歌的军人用诗歌作出的祷告，已经蒙了神的应允。”
     在轮船上唱歌的那位旅客立刻与那位听众握手，说“根据你所说的时间、地点、情节，完全吻合，我就是你当日用枪描准的站岗的北军军人。那天晚上，我在站岗时，感觉到非常孤单，但当我唱到第二节时，我立刻不觉得孤单，一种平安的感觉临到我。直至今天晚上，我才知道那晚的祷告怎样蒙神应允和悦纳。《耶稣，灵魂的爱人》本是我心里最喜爱的一首诗歌，从今之后，道首诗对我来说，是更加可爱，更有生命的意义了。
     英国很著名的布道家王子司布真（Char1es Haddon Spurgeon）承认，每次他要讲道，挑选诗歌颇不容易。但是，司布真罕有地说到查理·韦斯利所作的《耶稣，灵魂的爱人》。司布真说：“从前有一位不敬虔的信徒，忽然有一天听到有人在唱《耶稣，灵魂的爱人》就问自己说，“耶稣，他的全能的爱，是否已经浇灌我心。耶稣既然这么爱我，是否已经成为我的世界，我的全心是否爱他？”于是《耶稣，灵魂的爱人》这首诗歌，便引领这个冷淡退后的信徒到十字架下面”
　　美国十九世纪主所大用的复兴家毕撤（Henry Ward Beecher）曾这样说：“我情愿能写出像查理·韦斯利这样一首《耶稣，灵魂的爱人》，而不愿有地上一切帝国拥有的虚荣。因为这首诗歌更为荣耀，更有能力。我情愿为这首诗歌的作者，而不愿拥有纽约最富有的人的财富。财主会撒手离开人寰，但是这首诗歌，将一直咏唱到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那时天使会降临来伴乐，众口将齐声在神的宝座前献唱。”
　　下面再介绍几首查理·韦斯利所写的诗歌：
　　
你是“平静”秘密之源Thou Hidden Source of Calm Repose

一、你是“平静”秘密之源，
     你是神圣全足的爱，
     我们靠你，所以安全，
     我的帮助，我的山寨；
     耶稣，我们是藉你名，
     能脱犯罪、忧愁、震惊。

二、你名乃是我们救恩，
     当赐喜乐入我心怀，
     你名带来平安兴奋，
     能力并加永远的爱；
     你名已经赐给我们，
     赦免、圣洁，并加天门。

三、耶稣，你是我们一切，
     痛时安舒，苦时安息；
     伤心之时，你是音乐，
     乱时平安，失时利益；
     怒目冷眼，你是笑脸，
     羞辱，你是荣耀冠皇。

四、缺乏、你是我们富有
     软弱，你是我们能力，
     束缚，你是完全自由，
     试探，你是可靠逃避；
     失望、忧愁，你是喜悦、
     生命．复活．一切一切。

我们要从那里说起Where Shall Our Wondering Sonls Begin？

一、我那要从哪里说起
     主，你所赐一切福气？
     既然脱罪不作奴隶，
     既然免死不作仇敌，
     我当如何向你拜礼，
     把你高举才算适宜？

二、你向我们所施安抚，
     我们怎能用口倾吐？
　　可怒之子当下火湖，
　　竟然得救以神为父！
　　在地我知罪已抹涂，
　　真是预享天堂美福。

三、我们的心满是基督，
     切望倾倒此中丰富；
     你是我们诗歌题目，
     你是我们心爱救主；
　　我们舌头急要唱出，
　　天上君王荣耀万古！

四、对比世上一切众生，
     都更美丽，都更成圣；
     你心有爱你口有恩；
     你既受苦，你又牺牲；
　　你这永受颂赞成的神！
　　我们敬拜以灵以诚。
　　
神圣的爱，何其美甜！O Love Divine，How Sweet Thou Are

一、神圣的爱，何其美甜！
     我心何时方现甘愿
     被你完全领率？
     我渴，我倦，我死，来证
     救赎的爱何等中肯，
     基督对我的爱。

二、他爱强于阴间、死亡，
     丰富过人测度力量；
     光明首生众子
     空想要识爱的原本，
     何长，何阔，何高，何深，
     奥秘不得而知。

三、只有神知神的大爱，
     但愿现今就被灌溉，
     在这如石心肠；
     为爱我欢，为爱我闷，
     主，我祈求只这一分——
     更好福分下赏。

四、但愿我能同马利亚，
     永远在主脚前坐下，
     这是我心所选；
     来听良人，是我唯一
     羡慕，爱好，畅乐，欢喜，
     我的在地之天。

五、但愿我与蒙爱约翰，
     疲倦的头一同依恋
     在于爱主胸臆，
     脱离挂虑、惧怕、罪过；
　　主阿，使我从你寻获，
　　我的永远安息。
　　
听阿，天使高声唱Hark！Herald Angels Sing

一、听阿，天使高声唱：荣耀归与新生王，
     恩典临地平安到，神人此后能和好。
     兴起！地上众生灵，回应天上赞美声；
     天唱地和乐欢腾，“基督降生伯利恒”。
     天唱地和乐欢腾，“基督降生伯利恒”。

二、基督本有神形像，基督原是永远王，
     竟在末世从天降，生于童女成人状；
     神性穿上血肉体，道成肉身何奥秘，
     甘愿作人同人住，以马内利是耶稣。
     甘愿作人同人住，以马内利是耶稣。

三、欢迎天来和平王，欢迎公义的太阳！
     带来生命与亮光，使人复活医人伤；
     虚已撇下他荣光，降生救人免死亡，
     降生使人得重生，降生使人能高升
     降生使人得重生，降生使人能高升。

四、万人救主众生望，愿你来住我心房，
     神而人者女人裔，为我你毁众仇敌；
     欢唱我心要欢唱：基督今作我心皇！
     荣耀在天归于神，平安在地我蒙恩，
     荣耀在天归于神，平安在地我蒙恩。
看哪！救主驾云降临Lo，He Comes With Clouds Descending

一、看哪！救主驾云降临，
     他曾为罪人舍命；
     千万圣徒簇拥侍从，
     得胜得列齐歌颂，
     阿利路亚！阿利路亚！
     神在全地掌权柄。

二、万目都要仰望救主，
     身披荣耀何威严；
     昔日卖主、刺主、钉主，
     今要仰望求恩怜。
     大大哀号！大大哀号！
     真弥赛亚今望见。

三、长年所望身体得赎，
     何等华丽今实现；
     世人鄙视他的圣徒，
     今要会他在云间：
     阿利路亚！阿利路亚！
     神的大日今应验。

四、同声阿们，我们拜服，
     永远宝座在至高；
     愿你得着你的国度，
     得着权能和荣耀：
　　愿你快来！愿你快来！
　　永远之神快来到。
　　
　　先录了查理·韦斯利的一些代表作之后；必须指出，还有许多佳作，因篇幅关系，未能在此发表。根据拉顿伯里博士（Dr．J．E．Rattenbury）的统计，查理·韦斯利己经发表的诗歌共达四千四百三十首，留下来的诗稿另有二千八百四十首。大部分诗歌是他在伦敦和布里斯托居住时写出，但也有相当多的诗歌是策马驰骋时作出。
　　香港许多教堂使用的《普天颂赞》诗集，收录了查理·韦斯利的诗歌二十一首，信义宗沿用的《颂主圣诗》则摘登了查理的诗歌十七首。一九三二年公理会的领袖曼宁（Bernard Manning）说过：查理·韦斯利的诗歌非但对循道宗作出贡献，也对整个基督教作出贡献，查理的诗歌是超宗派、超国界、超民族的。
    甚至另一位伟大的诗人艾萨克华滋也对查理赞不绝口，艾萨克华滋说，查理写的摔跤的雅各布（Wrestling Jockob），远超过我平生所写的所有诗歌。
　　我们将摔跤的雅各布试译一下，作为这一章的结束。
　　
摔跤的雅各布Wrestling Jockb

一、来吧！你神秘的访客，
     虽抓住他自感悬殊，
     从前依靠，一 一弃遗，
     遗我一人，与你独处。
     与你独处，整夜无间歇；
     一夜摔跤，直至天曙。

二、“我是何人，你已清楚；
     看我满身罪愆、痛苦；”
     你手牵引，你手搀扶，
     我的一切，随你摆布。
     整夜摔跤，仍未知尊名，
     可否告知，切勿踌躇。

三、因我软弱，求你宽恕，
     在绝望中，因信求助；
     向我说话，向我祝福，
     恳切祷告，望你施布；
     说吧！否则我不让你去，
     你名是爱，愿否披露？

四、是爱！是爱！为我舍命，
     在我心中，有所感悟。
     天已破晓，黑影逃遁，
     纯洁你爱，无限展舒
     对我，对众人，来自你深处，
     你真是爱，你名是爱。

第十三章 毫不畏惧死亡
     
在查理·韦斯利的日记中，他详尽地记录了他多次探监的情况。他似乎非常关怀那些在监禁中的犯人，他所探望的监狱不是集中在一地，而是遍及英格兰和爱尔兰各地。
     查理·韦斯利在世最后的一本着作《为判刑的罪犯祷告》（Prayers for Condemned Malefactors）也是为了人写的。当他七十八岁高龄的时候，即一六八五年四月二十八日，他为着这些罪犯所作的代祷全部得着应允。他所代祷的十九个罪犯，在逝世前全部认罪悔改。查理庄重地对待犯人的死亡问题；他也严肃地对待自己的归回天家。
     查理·韦斯利的母亲苏撒拿经常教导孩子们说，当你们撒手离世时，要吟唱诗歌赞美神。许多循道会的信徒，受到了韦斯利兄弟的影响，他们在离开人世时，一直持着勇敢的、凯旋的态度。他们在告别人间时，特别感到神的同在。一般上说，循道会的信徒在撒手人世时是平安的和喜乐的。
     查理·韦斯利为着循道友这种慷慨归回天家的精神感到光荣。他说，这对我们所传扬的福音真理是一个美好的见证。循道友的正确无误的信仰，使他们在使入永世时，能够信托自己的灵魂。
     有一位英国的医生对查理·韦斯利这样说：“大多数人害怕死亡，但是我从未遇到像你们这样的循道会的人。他们几乎没有一人畏惧死亡，他临终时显得安宁和平静，听天由命至最后一秒钟。”
     不了解查理·韦斯利的人，会认为他反复不断地述及死亡，是不健康的和病态的，他的日记中多次地述及死的来临和想象中死亡的情景。但是他对死亡所联想的却是喜乐和平安，一点不像那些患了忧郁症的人。正如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三节所说的：“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得无比的。”
　　在查理·韦斯利年迈的时候，他经常为他的两个儿子——塞缪尔（Samuel）和查理（Charlies）担忧，为他们的经济状况和属灵情形而担忧。他担忧，在缺乏外来的资助时，他如何能鼓励和支持两个儿子向音乐方面发展。查理·韦斯利的女儿莎拉（Sarah Wesley）忆述他父亲在末了一段日子的情景：当身边的人问查理有什么需要时，他总是这样回答：什么也不需要，惟独需要基督。英文原文只有三个字——“Nothing but Christ。有些人暗示一个人不容易行过死荫的幽谷，但查理坚持说：有基督同在就不一样，他用英文表达时也只是三个字——Not with Christ。
　　在他垂危的时候，查理亲笔写了一首动人的诗歌，诗歌流露了他渴望回到天家的愿望。
　　
　　我将要归回你的身边，
　　我将述说一生所学恩典，
　　述及神垂听并应允祷告，
　　见证神的能力和信实。
　　应歌颂你丰满的恩泽，
　　并以最后一口气赞美敬拜。
　　
　　哦，那喜乐的时刻终于到来，
　　终于呼召你的仆人回到天家，
　　那里众天使歌唱爱的诗歌，
　　众圣徒永不止息地宣告：
　　愿荣耀归于天上的羔羊。

　　当查理·韦斯利衰弱到极点时，那时他再也无法执笔写诗，他示意请妻子莎莉到床边，为他记录了他生前最末了的一首诗。王神荫在《圣诗典考》中，已将之翻译成中文：

　　年逾古稀，体力衰弱，
　　浮生若蠹，赖谁解说？
　　耶稣我主，唯一希望，
　　乃我身体，心灵力量；
　　我若能见，救主笑容，
     即愿颂主，永远无穷。
　　一七八八年三月二十九日，查理·韦斯利被主接去，回到天家；遗体被安葬在伦敦美利勒邦（Marylebone）的圣公会坟场（Parish Burying Ground）。
　　莎莉在查理回天家后三十五年才逝世，享年九十六岁。她在撒手前也是毫无畏惧，因为她知道她会安息在主怀里。
参考书目
1、 Charles Wesley Flint著的Charles Wesley and His Colleagues
2、 Frank Baker著的Charles Wesley，Revealed by His Letters
3、 Eric Stewart著的Streams of Life，Revival in the Age of Wesley
4、 Adam Clarke著的Memoirs of the Wesley Fami1y
5、 George J．Stevenson著的Memorials of the Wesley Fami1y
6、 Thomas Jackson著的the Life of the Rev．Charles Wesley M．A（共二册）
7、 Thomas Jackson编的The Journal of Charles Wesley
8、 J．H．Whiteley著的Wesley’s England
9、 Arnold Dallimore著的George Whitefield
10、 M．H．Jones著的A Study，Charles Wesley
11、 John Whitehead著的The Life of John Wesley（共二册）
12、 Kenneth W．Osbeck著的52Hymn Stories Dramatized
13、 Arnold Dallimore著的A Heart Set Free．The Life of Charles Wesley

十一、怀特腓 （1714-1770，George Whitefield）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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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使徒的时代；难得有人像怀特腓（George Whitefield）一样，堪称为＂一支热烈灿烂的火光”。十八世纪的英国，属灵情形实在非常低落：人们罕得听到恩典的教训，缺少认识敬虔的能力，然而仅仅在三十多年的时光中，情形却大大好转，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因为在牛津大学（Oxford University）有极少数受轻看的年青人，兴起来发光，照亮了那个黑暗的时代，从而挽救了英国的命运。
     怀特腓多多劳苦，朴朴风尘，在教会历史上很少有人这样拚命工作，他几乎一呼一吸都不忘怀自己所肩负的神圣职责。他在几个星期所完成的工作，不亚于一般人在一年内所作的。三十年来，废寝忘食始终不松懈。多年来他经常每星期向数以千计的群众讲道四十小时，有时长达六十小时。怀特腓工作后，往往未曾稍微休息，继续在家祷告、代求，和唱诗歌颂，成千上万的人从他得以聆听神那白白赐人的恩典，无数罪人因此得蒙拯救。莫怪有人套用箴言三十一章二十九节的语法：“才德的男子很多，惟独你超过一切。”
第1章 出身卑贱

“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八节

     乔治怀特腓（George Whitefield），于一七一四年十二月十四日，生于英国西南部格洛斯特（Gloucester）的贝尔旅馆（Bell Inn）内。他的父亲多马·怀特腓（Thomas Whitefield）是贝尔旅馆的东主，却不幸在怀特腓二周岁时逝世，多马·怀特腓遗下伊利沙伯（Elizabeth Whitefield）和七个孩子，最小的孩子就是怀特腓。
     怀特腓婴孩时期患了麻疹，由于女护士疏忽，护理失当，以致怀特腓终身眼睛的焦点移位。后来许多攻击他的人，侮辱他是‘斜视佬’（Dr．Squintum）。这个绰号在他的心灵上，带来了终身的创伤。这里要强调一点的是：一个在讲台上不能正视会众的讲员，竟成为十八世纪神所重用的布道家。除了归因于神的恩典，实在无法解释。
     怀特腓小时候读过几间学校，内中有一间是由格洛斯特大教堂（Gloucester Cathedral）主办的学校（The College）。该校校长是亚历山大牧师（Re v．William Alexander）。
     怀特腓八岁时，他母亲重嫁，嫁给一个经营五金的商人朗登（Capel Longden）。朗登成为怀特腓继父之后，逐步夺取了贝尔旅馆的实权，而朗登实际上又没有经营旅馆的经验。伊利沙伯眼看着先夫留下的家业逐步式微。
     十二岁时，怀特腓被送人圣玛丽学校（School of St．Mary de Crypt）。该学校为圣玛丽教堂（Church of St．Mary de Crypt）所办，当时校长是邦特（Daniel Bond）。怀特腓的亲生父亲和继父都是圣玛丽教堂的会友，怀特腓在教会学校受教育，对他一生很有益处。
     在圣玛丽学校里，怀特腓以擅长雄辩见称。每年市长到学校视察时，他经常被选致欢迎词。他的记忆力惊人，喜欢摹仿念诵祈祷文，然后向围着他的同学传道。
     十五岁时怀特腓被迫辍学，返家协助母亲料理旅馆。他的日记上写着：“围上蓝色的围裙，洗拖把，扫房间，作母亲顾客的童仆。”那一年他母亲与朗登分居，搬到一间小茅舍去住。一年后，怀特腓也搬离开贝尔旅馆，去和母亲一起住。茅舍太小，怀特腓只能睡在地板上。那时怀特腓有机会到布里斯托（Bristol）探访大哥安得列·怀特腓（Andrew Whitefield）。在那里的教堂怀特腓听见一篇道，使他对于属灵的事有了初步的印象。因此当他回到家里，不再如往日阅读戏剧，反而着手编写讲章。从前的生活习惯，他已感觉乏味，这不是因着他得了什么深刻的、耐久的属灵经验，而是因他渴慕将来成为一个传道人。
     他的母亲也希望怀特腓能被神使用，因为多马·怀特腓生前有一个愿望，就是怀特腓日后能成为神的仆人。根据传记作家吉利斯博士（Dr．John Gillies）的考核，怀特腓的祖先，有两位是圣公会的牧师，所以怀特腓实际上是义人的后裔。
     怀特腓的母亲既有意实行她先夫的遗志，就希望怀特腓能进大学深造。怀特腓本人也求学心切，虽然年仅十六岁，已学习用希腊文读新约圣经。此外，他那时已有良好的拉丁文基础。
     一七三二年十一月七日，当怀特腓十八岁时，他以工读生的身份，考入牛津大学的彭乐克学院（Pembroke College）。最初十二个月平淡地过去，学校的功课占据了他的全部时间，但是他仍能抽时间阅读一些课外书籍。如劳威廉（William Law）所著的《呼召过奉献和圣洁的生活》，就是他热切阅读的一本书。那时在牛津大学有几位同学，经常在彼此的寝室内聚会、祈祷、研讨。这事已经实行了数年。韦斯利兄弟——约翰·韦斯利（John Wesley）和查理士·韦斯利（Charles Wesley）——是这个小小的团体的领袖。他们受到同学的讥刺，赢得不少浑名，如‘圣洁会’（Holy Club）、‘敬虔会’（Godly Club）．‘圣经蛀虫’（Bible Moths〕．‘圣经迷’（Bible Bigot），和‘循道者’（Methodists）。当怀特腓进牛津大学之时，这样时常聚集的人仅存十人左右。他们之所以被称为循道者，是因为他们的生活非常规律化，他们每月按时擘饼，时常探望贫病者和囚犯。
　　怀特腓切望能参加他们的聚会，只因他与韦斯利兄弟素不相识，一时无法加入。过了一年，有一个特别的机会，使他得以结识查里士·卫斯里。怀特腓为这事的经过这样记载：
　　“我差遣学校里一位卖苹果的老妇，通知查理士·韦斯利，说有一个贫穷的妇人，自杀未遂，请查理士去探望一下。我曾吩咐那位传口信的妇人，不可透露我是谁，但是她违反我的命令，把我的姓名说了出去。查理士听说我探视监狱，并参加教区圣餐，且时常遇见我独自散步，就跟着老妇前往探视自杀未遂的妇人。查理士又叮嘱老妇转邀我，翌晨与他共进早餐。我的心正渴慕着要有属灵的朋友。查理士很快地察觉我的需要，仁慈地提供我法兰克教授（Professor Hermann Francke）所著的《论不必怕人》（Trestise Against the Fear of Man ）和《教牧的忠告》（The Country Parson`s Advice to His Parishioners）两本书。隔了不久，查理士再给我一本斯可高（Henry Scougal）著的《神的生命在人里面》（The Life of God in the Soul of Man）。我从来不知何为真实的敬虔，直到神把那本优良的著作送到我的手里。神迅速指示我，真实的敬虔，乃是人和神的联合，乃是基督成形在我们里面。此时我才醒悟我必须作一个新造的人。如同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我写信给我的亲戚，告诉他们，实在有重生这一回事。他们都想我发疯了。”
第2章 神的拣选

“你在苦难的炉中，我拣选你。”（以赛亚书四十八章十节）

     怀特腓于是开始过有纪律的生活，不容许自己随便浪费一刻的时间。他探望病人、帮助穷人，参加循道者的一切活动，心里感觉非常愉快。可是好景不常，未久病魔数次缠袭，使他不得不暂时停止各种活动。然而他对于救恩却越发清楚，在这时期他带领一位同学归向主。
     他们这班极少数的虔诚同学，当然遭遇许多反对。卫斯里兄弟首先公开承认基督。怀特腓自觉惭愧，起初不愿在公共场所给人看见他与韦斯利兄弟在一起。有一次他去找查理士，因为看见有同学经过，竟然不敢叩门。这种胆怯的感觉逐渐消减，使他逐渐能勇敢地好像韦斯利兄弟一样。可是他初期总是像尼哥底母，仍旧欢喜“只在夜间”与圣洁会的成员相聚。
     好些同学在试炼临到的日子离开了他们，学督的反对更使同学退缩，不敢接近他们。怀特腓这样忆述：“由于爱慕人的赞美过于从神来的称赞，和一种卑屈性的惧怕藐视，使许多人背弃了我们。”怀特腓是个贫寒的工读生，自从与循道者来往以后，更是受到种种侮辱。怀特腓这样说：“有时他们向我抛掷污物，有的逐渐剥夺我的工资，有两位知己的朋友，见我决心背起十字架跟从基督，就以我为耻，终于遗弃了我。”
     彭乐克学院的院长时常呵叱怀特腓，甚至有一次恫吓要开除他，如果他还是继续探望贫病者。他起先慑于威吓，屈服下来，但是不久重鼓勇气，照常探望有需要者。幸好有一位慈祥的导师常常借书给他，对他极有恩情，从来不反对他，不过这导师认为怀特腓在信仰的事上似乎作得太过火了。
     怀特腓在格洛斯特的亲友，从他的信札上获悉他的改变，就开始惊惶，对他发生强烈的偏见，甚至有人说他发疯了。但怀特腓自认：“这些小小试炼对我十分有益，不久我就发觉这个应许，即有人若为他的名离开父母、妻子、儿女，或田地，没有不得着百倍的。”
第3章 全是神的恩典

“那赐诸般恩典的神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彼得前书五章十节）

     怀特腓当时里面的光景，可以从他的日记看见一二：
     “从我首次醒悟以后，我感觉有一种特别的饥渴，渴慕耶稣基督的谦卑，好像基甸用野地的荆条和枳棘指教疏割人，神照样利用各种强烈的试炼来教导我。本来我在亲近神的时候，常有甜美的感觉。这些安慰不久完全收去，反而有一种可怖的畏惧进来压倒了我。我请教我的朋友查理士·卫斯里，他劝我儆醒防守，要我参考中世纪多马·肯培（Thomas`s Kempis）的名著《效法基督》（The Imitation of Christ。）。这种惧怕的担子逐渐增加，使我失去所有默想的能力，甚至思想的能力都感觉迟钝。只有神知道，有多少不眠的长夜我躺卧在床上，为着所感觉的重担，呻吟不息。整天，甚至整周，我仆倒在地上，求神给我自由，拯救我脱离从地狱里出来的狂傲思想，它们时常挤进我的脑海，纷乱我的心思。私爱、己意、骄傲、嫉妒，轮流困扰我，可是我决心要胜过这些。这样经过了几个月，我发现骄傲仍旧渗入差不多每一个思想、言语，和动作里面。在这种不喜乐的情形之下，有一天读到柯斯丹努沙（Castaniza）所著的《属灵的争战》（Spiritual Combat）内的一段话：凡想治死他自己意志的人，其困难程度正如使印第安人悔改。’我于是把自己关在书房里，决意留在那里，直到我能在凡事上单单以神的荣耀为目的。现在撒但装作光明的天使来了。它主要的方向是要引我进入一种寂静的光景。每当圣灵把美好的心思或信心放在我里面的时候，撒但常闯进来把它推往极端，譬如我在日记上记录送出多少钱，撒但就来试探我，要我不记日记。柯氏的书劝我少讲话，撒但就说我应当完全不说话。我本来最热心于劝勉同伴，现在竟然整晚坐在那里，不出一言。当柯氏说到试用安静的回忆来等候神的时候，撒但又会告诉我，必须放弃一切形式，甚至不可开声祷告。但是我每当事情演变至极端的时候，神总是把我的过错指给我看，而且借着他的灵指引我一条逃避的路。
     “我差不多已经有六周之久、独自关闭在书房内。现在又得着新的指引，要实行更严格的禁欲主义。我每周禁食两次，我的衣着是朴素的。我想一个忏悔的人不该头上涂油。我戴羊毛手套，披着补裰的衣衫，穿着肮脏的皮鞋。纵然我十分明白神的国不在乎吃喝，但是我坚决地实行这些制欲的事，自愿舍己，因为我以为这些能帮助我得着属灵生命的长进。
     “到了这时，我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撇弃的了，除非我放弃公共的聚会，离弃我的敬虔朋友。我已经不记日记，祷告不用声音，也不再探望病人和囚犯。现在又来这样一个暗示，要我为着基督的缘故离开我的敬虔朋友。我也决意要背弃他们。
     “次日我不去参加弟兄们星期三的禁食祷告，反而一人出到野外，独自默祷。我也没有参加晚间的聚会。翌日早晨，我又不守约，没有与查理士·韦斯利同进早餐。这件事使查理士·韦斯利发生怀疑了，他来到我的房间，很快地发现我低沉的光景，他将我的危险处境告诉我，而且把我介绍给他哥哥约翰·韦斯利，因为约翰·韦斯利在属灵生命上比较有经历。我与约翰谈话，他劝我恢复我从前的一切活动，可是绝非依靠这些行为。最后，由于约翰优良的忠告，我得以从撒但的诡计中被拯救出来。”
     然而怀特腓绝不能逃避这些自加的刑罚。他长久地苦持己身，使他的体力大大衰弱，甚至最后竟无力登楼。怀特腓不得不通知那位慈祥的导师，由该导师出钱聘请医生诊视。这件事使同学们得着攻击他的把柄。他们大声喊着说：“看哪！他的禁食得着什么结果！”可是怀特腓却安慰自己说：“肌肉虽然消瘦，灵里却得加强。”他一共病了七个星期，他称之为“荣耀的天谴”。怀特腓经过了长期的消沉，终于得着释放。悲哀的灵已经过去，如今他晓得在基督里面的喜乐是怎么一回事。他度过了被离弃和试探的长夜，他遥望的那颗时现时隐的星，重新发出光来，犹如晨星显现在地里面。
     经过了这次严酷的考验，怀特腓回到家乡格洛斯特。在格洛斯特，怀特腓住在加百列·赫利斯（Gabriel Harris）的家里。加百列·赫利斯的父亲是格洛斯特市的市长。加百列的哥哥杉孙·赫利斯（Aampson Harris）则是圣公会的牧师。
     在格洛斯特，怀特腓带领了一些人得救，并且把这些新得救的人组织起来，成立一个小会社。除此之外，他又经常到监狱去，传福音给犯人听。
     怀特腓热心爱主的事迹传到圣公会在格洛斯特的主教马丁·本森博士（Dr.Hartin Benson）耳中，主教于是亲自召见了怀特腓，并于一七三六年六月二十日按立怀特腓为执事，时怀特腓仅二十一岁。
     被按立之后，怀特腓主日在格洛斯特的圣玛丽教堂（Church of St．Mary de Crypt）讲道，这个教堂是他孩童时每主日作礼拜的地方。许多人听了他讲道之后称赞他。认为他有恩赐，他听了脸都红了，但他求神怜悯他，禁止他有任何骄傲的意念，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怀特腓回到了牛津大学的时候，由于韦斯利兄弟那时已经前往美洲的殖民地乔治亚（Georgia），怀特腓也就成了圣洁会的领袖。
     一七三六年八月八日，怀特腓被人邀请在伦敦的主教门教堂（Bishop`s gate Church）讲道。后来圣洁会的一个成员勃乐顿（Thomas Broughton）请他到伦敦塔教堂（Chapel of the Tower）和陆结监狱（Ludgate）讲道几个月。
     他虽然只讲几次道，会众就被他的信息抓住了。他讲道时活像一头狮子，带有恳切的说服力和火的热爱。他的话语像一泄千里的活水江河，这是他历经属灵争战之后圣灵能力彰显的成果。他一出来就显示出他并非一般的传道人。这样活力丰沛的讲道情况，在他一生三十四年的讲道生涯中，一直都保持着。
第4章 受主的差遣

“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还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道我。”（以赛亚书六章八节）

     一七三六年九月，怀特腓接到约翰·韦斯利从美洲乔治亚寄来的信件，报告在乔治亚洲的事工。从那时开始，怀特腓就热望离开英国，帮助韦斯利兄弟在美洲的工作。他谢绝英国许多教堂的邀请，因为他的意向已经转向美洲。
     一七三六年十二月中旬，查理士·卫斯里从美洲返回伦敦后，更是催促怀特腓尽速离开英国，前往美洲。约翰·韦斯利也来函，邀请怀特腓到美洲一起服事主。约翰·韦斯利在来信中，先叙述美洲工作的情况，然后约翰·韦斯利说：
     “只有查理士·迪拉莫（Charles Delamotte）与我同在，唯有等到神打动一些仆人的心，肯把他们的性命放在他的手里，前来帮助我们。怀特腓先生！若你是神所要打动的人，你将怎样答应神呢？你若问我，在美洲有何进项？这里有食物可吃，有衣服可穿，有屋子可以枕首，这些都是你的主在地上所没有的，此外还有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为你存留。”怀特腓如此说：“读了这些话语，我的心在我里面跳跃起来。”
     在环境上有许多的配合，使他前往美洲服事主的道路越发清楚。他写着：“约翰·韦斯利是我至好的朋友，乔治亚是个在襁褓中的殖民地，政府似乎很关心这个殖民地的福利，而且我又听说那里附近居住着不少印第安人。航海对于我的残躯大概不致十分有害。经过彻底衡量和多次祷告后，我决定启程赴乔治亚州。我深知将这事与属血肉的人商量，会使我决心无法实行。因此我仅仅发信，把我的计划通知我的亲戚而已。”
　　话虽是这样说，怀特腓毕竟是个孝顺的儿子，一七三七年一月一日，他到达格治斯特，去向他母亲辞行。他母亲哀求他留在英国，不要到美洲去。他向母亲保证说，他在两年之内一定回来看她。她虽然泪眼汪汪，他爱主的心却是那么坚决，没有一个地上的爱可以分去他对主的爱。
　　接着，他又到布里斯托，去向他大哥安得烈辞别。当他在布里斯托时，他参加圣约翰教堂（St．John`s Church）星期二晚的聚会时，教堂的牧师在领诗时，注意到台下的听众中有一位最近在各地布道中，被称为有能力和有恩赐的孩子布道家（The Boy Preacher）怀特腓。该礼拜堂牧师就走下讲台，请他上去讲道，会众不知道他是谁，却惊讶他的征服人心的信息。他的信息是纯正的福音，以最明确的、最直接的语调说来。他依靠的是圣灵的能力，而不是花言巧语。
　　第二天晚上怀特腓到布里斯托的圣司提反教堂（St．Stephen`s Church）聚会，圣司提反堂的牧师又辨认出怀特腓这位新冒出的孩子布道家。该牧师又照样邀请怀特腓上讲台讲几句话。结果怀特腓所讲的道又一次发出亮光来，使会众的眼睛被打开，看到在当时英国的黑暗历史时期，只有主耶稣才能拯救他们，才能解决他们灵魂的归宿问题。
　　到了星期天，怀特腓的名声已经传遍了整个布里斯托，甚至传到布里斯托市长的耳中。布里斯托的市长坚持怀特腓必须在他面前再讲一次道。当怀特腓到布里斯托驰名的大礼拜堂圣玛丽堂（St. Mary Redcliffe）时，只见男女老幼挤满了教堂，来听一个二十二岁的孩子布道家，如何在市长面前为主作见证。当怀特腓站在讲台上时，他并没有在市长和资深的议员面前，感到胆怯，而放软他的声调，他读着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不论你是谁，你在地上的身份如何显赫，你的社会地位如何崇高，只要你在基督里，你就是新造的人，否则你所矜夸的，没有永世的价值。市长听了他的道，大受感动。市长于是召见他，说知道他这次到布里斯托，是向他哥哥辞行，不久要动身到美洲去，希望他改变初衷，留在布里斯托，布里斯托市愿意提供他优厚的牧师薪俸，希望他在布里斯托担任终身圣职。怀特腓婉拒了市长的好意，他说他受呼召到美洲，要传福音给当地的土著印第安人，他不能违背上头来的呼召。市长就说，如果你要传福音给‘印第安人’听，布里斯托有大批的‘印第安人’。在京斯伍（Kingswood）的煤矿场，那些赤裸着身子的煤矿工人，他们的心灵和身体同样的污秽肮脏。他们没有教养，习性野蛮，与乔治亚的印第安人，毫无分别。
　　怀特腓听了布里斯托市长的话，他的心已经跑到京斯伍煤矿工人身上，他已有负担有朝一日他会传福音给这些在绝望中的煤矿工人。只是那时他必须离开布里斯托。他在伦敦遇到了将安排他到乔治亚的奥格托普上校（Colone1 James Oglethorpe）。他本来以为几天内就要启程到美洲，但是奥格托普过后通知他航程要延后，一时不能动身。
　　怀特腓于是可以完成他对布里斯托的负担，他通知布里斯托方面他会到那里布道。布里斯托的大众非常喜悦。一七三七年六月，正是炎热的夏天，怀特腓在布里斯托，一星期内讲道五次。许多时候，教堂外不能挤进去听道的群众还多过在教堂内的听众，有几次连怀特腓本人都要费尽力气，才能穿越过密集的人群，而到达讲台去布道。他从来不讨人的喜悦，他从来不以模棱两可的语气。来迁就他的听众。他说：这是神的话，你若不重生你就不能进神的国。一七三七年六月二十三日，当他离开布里斯托时，数不清的男女会众，倘着眼泪，向他挥手告别。
　　一七三七年八月底，怀特腓由布里斯托回到伦敦。在九月初的一个星期天，查理士·韦斯利陪同迪拉莫（Delamotte）家庭的两姊妹——伊利沙伯·迪拉莫（Elizabeth Delamotte）和以斯帖·迪拉莫（Esther Delamotte）到伦敦的圣菲达斯（St．Vedas’Church）听怀特腓讲道。迪拉莫家的兄长查理士·迪拉莫那时候在美洲乔治亚，正和约翰·韦斯利在一起。
　　伊利沙伯到达圣菲达斯教堂时，只见警察在教堂外维持秩序，唯恐人头涌的场面会演变成骚乱。许多人争看挤进教堂来听小孩子布道家怀特腓讲道。伊利沙伯从来没有听过一个二十岁的布道家，以简短的、明确的、有力的话语，叫会众听了扎心。怀特腓开门见山就说：“记住，时候将到，可能在转眼之间，我们要站在基督的审判台前等候判决。”他又说：“除非你重生，接受主耶稣作你的救主，否则你不能不沉沦。过后，伊利沙伯又到怀特腓在伦敦落榻之处——约翰·肯顿牧师（John Hutton）家里，在那里和许多弟兄姊妹一起感谢、赞美、唱新诗，末了怀特腓说几句话，述说重生的必要和如何过属灵的生活。
　　伊利沙伯端庄大方，贤淑又温柔。一直没有接触过异性的怀特腓，接触到她之后，坪然心动，是不可厚非的。而怀特腓的声誉日隆，伊利沙伯为之心仪，也是很自然的事。
　　在这一段日子，他那篇信息“在基督耶稣里重生的性质和需要”，已在伦敦、格洛斯特．布里斯托三地掀起了复兴的浪潮，许多慕道者找他谈话，许多教堂请他讲道，使他一时没有时间去考虑终身大事。他从那时开始，采取一种工作方式，终身遵行，始终不懈。这种全力以赴的事奉方式需要消耗大量的体力和脑力，使他的帐棚经常感到难以支持。他的朋友时常劝他珍视自己，而他的答复总是“我宁愿被消耗殆尽，不愿意任其腐朽。我不愿意虚度年华，我总不能安居嬉耍。在永远的这一边，绝不能安居嬉耍。”
　　一七三七年十二月，魏达格号（Whitaker）轮船到达英国。一七三八年一月三日，伊利沙伯在查理士·韦斯利陪同下，见了怀特腓一面，向他叙别。一七三八年五月七日怀特腓到达乔治亚，来接船的是伊利沙伯的哥哥查理士·迪拉莫。
第5章 在旷野的声音

“在旷野有人声喊者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马太福音三章三节）

     当魏达格号停留在英国码头数星期的期间，约翰·韦斯利适于这期间回到英国，并且避开怀特腓，没有与怀特腓会晤。如今怀特腓到达了乔治亚，才从查理士·迪拉莫口中，知道约翰·卫斯里在乔治亚爱上了苏菲·赫琪（Sophy Hopkey），并知道苏菲已出嫁，及约翰·卫斯里如何惹上官非，以致在乔治亚无法容身。怀特腓的心灵高尚，不愿意听这些消极的消息，何况约翰·韦斯利是他的好朋友。怀特腓阻止查理士·迪拉莫说下去。还有一件事怀特腓不能立刻告诉查理士·迪拉莫的，因为整件事还不够成熟，即怀特腓的心已经被查理士·迪拉莫的妹妹伊利沙伯所锁住，在美洲他不会再有其它绯闻。
     不久查理士·迪拉莫返回英国，他在乔治亚原来担任的校长职位，则由陪同怀特腓到乔治亚的哈伯森（James Habersham）接任。
     怀特腓在美洲仅仅四个月，一七三八年五月间，就乘塔玛丽号（Mary）轮船返回英国。他有一个负担在乔治亚开办一所孤儿院，他希望在英国可以获得各方面在经济上予以支持。他以前在伦敦是住在约翰·肯顿牧师的家里，这次则住在约翰·肯顿牧师的儿子雅各布·肯顿（James Hutton）在德鲁巷（Drury Lane）的新居。过了几天，怀特腓会晤了久别的韦斯利兄弟，还找到了由乔治亚回来的查理士·迪拉莫。
     一七三九年六月，怀特腓成为迪拉莫一家人的客人，曾经在迪拉莫家里住了三星期。伊利沙伯的父亲多马、迪拉莫（Thomas Delamotte），也对怀特腓颇有好感。
     在这三个星期中，伊利沙伯对怀特腓来说，越来越有吸引力，而怀特腓在伊利沙伯的心目中也同样有吸引力。伊利沙伯从各方面看起来，不管是美德方面，或者是仪态方面，都是怀特腓最理想的配偶。不过事情的发展不是那么平顺，原因是怀特腓认为他应该更专一地事奉神，他认为在这时候任何男女私情的纠缠会使他分心，会影响他对主的爱。事情一经迟延，发生问题是可以理解的。
     怀特腓回到英国之后，发现各教堂的情形有了很大的变化。好些牧师、传道人抵制他、敌视他，只有极少数教堂的讲台还向他开启。最使一些守旧派不悦的，乃是怀特腓违反教规，循朋友们的要求，在他们的家里讲解圣经。在这些守旧派的眼光中，这件事史无先例，绝不可容忍。因此他在伦敦将近一个月，一直受到各教堂的排斥，未能登台讲道。同样的光景发生在布里斯托，他在那里已经两星期，还是没有机会在教堂讲道。只有新门监狱（Newgate Jail）的禁卒达格（Abel Dagge）准许他向囚犯传福音，可是新任的市长又出来干涉，以致牢门也为之关闭。
     这时候怀特腓想起前任的布里斯托的市长曾经对他说过的话：“这里难道没有印第安人，你何必到美国去，假使你有呼召要带领印第安人悔改信主，在布里斯托附近的京斯伍的煤矿坑里，有够多的煤矿工人可以拯救阿！”
     怀特腓承认说：“看到各教堂的讲台向我关闭，而可怜的煤矿工人因缺少知识就要沉沦，我就往他们那里去。一七三九年二月十七日星斯六，我站在小丘上向二百多个煤矿工人讲道。我讲到马太福音五章三节，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些看来好似印第安人的矿工，感动得流下眼泪来，在他们墨黑的脸孔上，被泪水洗出一行行白皙的肤色来。
     怀特腓见证说：“赞美神！冰融瓦解，我现在到野外工作了。我想这样作，或者就是效法创造主的作法。他以大山为他的讲台，以诸天为它的探音板。犹太人拒绝福音，他就差遣他的仆人出去到路上和篱笆那里找人。”日后司布真（Charles Spurgeon）对他的学生这样说：“一七三九年二月十七日这一天，是全英国历史上最美好的一天，因为在那一天，怀特腓开始举行了露天布道。”
怀特腓在京斯伍讲道的消息立刻被传开。第二次有两千人来听他讲道，第三次增加到五千人。一七九三年三月二十五日星期日，是布道大会的高潮，在京斯伍的汉拿山（Hannam Mount），有两万五千人来听他讲道。树木和篱笆旁边都挤满了可怜的人群。他们墨黑的脸孔和污秽的衣衫，说出了他们工作的性质。怀特腓这样述说：“会众肃静无声，我讲了一点钟，声音之大，据他们说全体都听得见。他们既无自己的义，可以抛弃，就乐意听说有一位耶稣，他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他来世上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悔改。他们受感动的第一个征象，就是看见大量的眼泪流下他们墨黑的双颊，在脸上留下无数白漕。许多人被带进极深的悔悟，而且事实证明，以后他们都清楚地得了救。”
     布里斯托的礼拜堂向怀特腓完全关闭，可是百姓却如饥如渴地爱慕神的话语。这叫他怎么办呢？他毫不踌躇，只要有机会，就立刻奉主耶稣的名前进。他又无须久待，因为他很快地就开始在滚球草原（Bowling Green）的大广场布道。神要工作，谁能拦阻呢？监狱向他关门，他在布里斯托已出嫁的姊姊格雷芬太太（Mrs．Elizabeth Grevil）的屋子不够容纳主日聚会人数的四分之一，然而神把一个意念放在布里斯托当地人的心里，他们提供他一个广大的滚球场，使他竟然有机会可以向将近五千个人讲道。
     怀特腓受到大群的仇敌四面攻击，却不受困住，反而感觉到一种说不出的愉快，因为他知道在天上的主人印证了他的事奉。许多人来找怀特腓，寻求属灵的安慰和指引。他常在白天讲道数次，晚间则继续答复慕道者的问题，为他们解决许多疑难的问题。从怀特腓的日记里，可以看见他在劳苦中满了喜乐：
     “这星期过得真快，我实在可怜那些愁叹时间难以度过的人。只要他们爱主耶稣基督，全部时间用来事奉，他们就不会找到多少忧郁的钟点。人们因我说到逼迫的事而感觉惊奇——世界已经基督化，焉能再有逼迫的事发生？但是可惜得很，假使基督此时惠临地上，他要受到从前所受的同样苦待。谁在他的灵里出去传福音，就该期待着早先使徒们所得着的待遇。主阿！装备我，来应付任何的事变。至于为着他的缘故被人捏造恶言，我正以此为乐，我的主人早已先我受人毁谤。”
     一七三九年三月，怀特腓从布里斯托前往韦尔斯（Wales）。在韦尔斯，他会晤了两位主大用的仆人——钟斯（Griffith Jones）和夏利斯（Howell Harris），他们是带进韦尔斯大复兴的两位领袖。
     一七三九年四月二十五日，怀特腓在夏利斯的陪同下，回到了伦敦。接下去连续几个月，怀特腓在伦敦举行露天布道聚会。他先在芜田（Moorfields），后来又在伦敦最坠落的地区肯林顿（Kennington Common）讲道。参加肯林顿布道会的会众超过三万人。怀特腓宏亮的声音，带着圣灵的能力，打动了会众的心，成千上百的人，听道之后，眼泪夺眶而出，从而归向了基督。
     那时候作为英国首都的伦敦，人口只有六十万人，大众的兴趣只是喝酒和赌博，而怀特腓的布道大会竟有这么多人来参加，实在是令人惊讶的现象。
     一七三九年七月，怀特腓对这些现象有这些记载：“神在这里作了何等大的事，主耶稣每一天都彰显他的得胜。”
     同年八月，怀特腓又写着：“在英国，神的灵运行在成千上万的灵魂里面。神的话语大有功效，我看见撒但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
第6章 不独在乎言语

“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权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五节）

     一七三九年十月，怀特腓重登美洲大陆。他这样说：“给我千万个世界，我也不肯放弃这次航行，我的内心感觉甘甜有益。我能够随遇而安，神要差遣我往哪里，我就前往哪里，我希望一生甘愿作客旅，直至我安低天父的家。”
     怀特腓对于属灵的事工似乎改变了方针。一个像他这样忠心爱主的人，绝不能困居在一个偏僻的地方。他那热如烈火的心，为着人的灵魂燃烧着，他切望能漫游美洲森林，得着更多灵魂来归向救主。
     当时英国教会属灵情形的低落，给他带来莫大的痛苦。正如他所说的：“唉！可怜、可怜英国的教会吧！她多少的儿女都偏离了信条，他们所宣传的是自己，并非传扬耶稣基督是主。哦！让我们恳求主，鼓励更多的仆人，出去到路上和篱笆那里，勉强可怜的罪人进来。”在怀特腓的通信里，他这样明确表示：“现在全世界是我的工厂，我的主人呼召我前往何处，我已准备好立即应命前往该处传扬主耶稣基督那永远的福音。”
     起初美洲的人还是照样欢迎他，他在英国遭遇忌妒和反对的消息尚未传到美洲。一七三九年十一月初，怀特腓在美洲的费城（Philadelphia）的基督教堂（Christ Church）讲道。很快地教堂就不够用，人群涌进教堂听他讲道，许多人为自己的罪痛悔哀哭，又有许多人因罪得赦免而欢乐，怀特腓后来在晚间于法院大厦（Court House）的阶梯上面对街道上的大批人群讲道，从市场街（Market Street）到第二街（Second Street），几乎家家户户都亮着灯，打开窗户，屏息聆听怀特腓讲道。
     一七三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早晨七时，怀特腓告别费城之际，大批的市民围着怀特腓的居所，大声呼求神的施恩。当时有两百名骑士护送他出城，而路旁的男男女女则公开哭出声来。当他到达彻斯特（Chester）的时候，已有三千人等着他，其中有一部分是从费城追随着他到彻斯特来听道的。这时候美洲人视怀特腓为美洲人，他们对他的热情并不亚于英国人。
     一七四零年初，怀特腓到纽约时，就遇到在美洲的首次反对。那里圣公会的瓦西牧师（Rev．Vassey），直属伦敦的主教，因此不准他使用任何圣公会教堂的讲台。不过长老会的彭伯顿牧师（Ebenezer Pemberton）则欢迎他，邀请他到华尔街长老会教堂（Wall Street Presbyterian Church）讲道。
     怀特腓又到纽约的郊区，向聚集的二千听众作露天布道。他的朋友曾商议借纽约市政厅，却未能成功，他只好从房屋的窗口，向着站在街上的密集群众讲道。
     怀特腓的日记反映了当时的情景：
     “每次有新的举动，都带来新的试探。神在高升我以前，时常先降卑我。我一时在山顶上，一时在云雾里，但是赞美神，随时与他和好。作一个真的基督徒是一件有福而慎重的事。第一步要有一个破碎的心，心被罪的感觉所溶化，因而飞奔投靠耶稣基督，以致称义。人们大多听说过：‘作而活’，这不啻要求他们造砖，而不给他们稻草。他越过越题醒了我，我们传扬基督的福音，不能超过我们自己里面所经历的福音大能。”
     一七四零年三月二十五日，怀特腓在乔治亚的首府撒万那（Savanah）为他构思已久的孤儿院奠下了基石。他称呼这孤儿院为毕士大（Bethesda），或称‘怜悯之家’（house of Mercy）。这时候怀特腓想到自己经常旅行布道，需要有人辅助他管理孤儿院。孤儿院确实需要一位女主人来打理，而这女主人最合适的人选，当然是他念念不忘的伊利沙伯·迪拉莫了。早在两个月前—— 一七四零年一月，当怀特腓从外地布道回到撒万那的时候，在许多来信中，赫然出现了伊莱沙伯·迪拉莫的信件。当年航运不发达，这封信要花一段时间才到达撒万那，由于怀特腓对她有一份特殊的感情，他迅速回复其它人的信件：然而却拖了三星期才考虑好回复她的信件。怀特腓对于这项终身大事，诸多顾虑，到了回信时，整封信表露出冷漠和超然的态度，给伊利沙伯·迪拉莫一个感觉，似乎她是怀特腓属灵事工的拦阻。而到了四月份时，他突然觉得需要一个妻子来帮他打理孤儿院，他就鼓起勇气，写信给伊利沙伯的父母，说他需要一个妻子帮他主持孤儿院，而这个女主人的适合人选，就是伊利沙伯·迪拉莫。怀特腓的求婚已经迟了一步，这期间在英国出现了许多变化。首先是迪拉莫一家人所参加的费达巷会社（Fetter Lane Society）出现了分裂。卫斯里兄弟离开了费达巷，留下来的是摩拉维亚信徒（Moravians），内中包括迪拉莫一家人。迪拉莫一家人对卫斯里兄弟的敬爱和热诚一扫而光，变成对卫斯里兄弟有点反感和厌恶，怀特腓作为韦斯利兄弟的朋友，已经不被迪拉莫一家人所敬仰和钦佩了。另一方面，摩拉维亚信徒中的中坚份子威廉·荷兰（William Holland）已经开始追求伊利沙伯·迪拉莫。这时候伊利沙伯已经三十岁，她必须在两个男人中挑选一个，但是怀特腓的求婚信有若一封聘请员工的信件，迪拉莫的父母实在不乐意养专处优的伊利沙伯嫁到荒僻的乔治亚开发区。
     怀特腓求婚的失败对他来说是一项沉重的打击，但是他并未因着失恋的缘故，影响了他对神的忠诚，也没有影响到他的传福音工作。一七四零年九月份，他又到波士顿（Boston）布道，曾在柯尔曼牧师（Rev．Benjamin Colman）的聚会处（Meeting House）对四千人讲道，在薛瓦尔博士（Dr．Joseph Sewall）的聚会处（Meeting Horse）对六千人讲道，接着有两次对哈佛学院（Harvard Colle。ge）的学生讲道，然后在波士顿广场（Boston Common）对一万五千人讲道。怀特腓在波士顿住了二十四天，在临别的最后一次讲道聚会，共有二万三千人来参加。
     怀特腓无论到哪里，福音的能力随着彰显出来。下面就是神的灵大大倾倒的一个显著例子。那一天怀特腓在麻萨诸塞州（Massachusetts）的诺坦普顿（Nothampton）讲道。他这样记述：
     “一七四零年十一月二日，主日，讲道前半小时我感觉沮丧。我在未离开寓所之前，只能俯伏在主面前说，我是个可怜的罪人，希奇基督竟恩待了我这样一个卑贱的人。我在路上的时候，更加觉得自己的软弱。当我踏上讲台的时候，我宁愿选择缄默而不愿说话。但是我一开始讲道没有多久，全体会众都惊惶起来，喊叫哭号的声音从四角传来。在我的灵里大受感动，甚至我不能再说什么。我被神慈爱的感觉压倒了。当我从讲台走下来，有一位妇人对我说：‘请过来看神今晚为我们所作的。’
我走过去一看，只看见她的女儿在极大的悲痛中，喊着：‘哦，我的耶稣，我的耶稣。’有一个小孩子伏在楼梯上，几乎不能站直。有人问他为什么哭？他说：‘谁能不哭呢？这些话如刀扎入我的心。我回到家里躺在床上，在惊人的寂静要敬佩神那广大无边、自由自在、荣耀而又降卑的爱。神圣的安慰如浪涌来，其势凶猛神速，使我脆弱的帐棚几乎容纳不了。’”
　　怀特腓的日记上常有一句惯用的话：“讲道要有能力。”“能力的意思，我认为多少是灵里的扩大，有一种愉快的心境从上面赐给我，使我说话得释放，有自由，而且清楚有力，人听了之后能受感动。”
第7章 他必兴旺

“他必兴旺，我必衰微。（约翰福音三章三十节）

     一七四零年怀特腓与他的朋友约翰·韦斯利在真理上发生了见解上的磨擦。约翰·韦斯利于怀特腓赴美后不久，就与莫拉维亚（Moravians）弟兄们断绝往来，开始传扬强烈的亚美尼亚道理（Arminian Doctrines）像人自由意志之说，同时约翰·韦斯利又特别着重基督徒要达到无罪的完全（Sinless Perfection）。这些看法和循道者当初所领受的，完全相反。怀特腓深信拣选的道理（Doctrine of Election）。怀特腓这样说：“只有鉴察人心的主，晓得我自从脱离世界以后，我的灵所经历的痛苦和惨况。罪恶的回忆使我觉得沮丧，我日夜以眼泪为粮食。但是我仰望我所扎的主。我蒙恩得见他的恩典是何等自由并丰富，他的慈爱是何等无限又永久，于是我的心得了安慰。哦！对于那些确实得着应许之灵的印记的人，拣选的恩典和永蒙保守的道是何其高超优厚！我深以为除非人能相信而且摸着这些重要的真理，他就不能脱离自己。只有深信这些真理，而且确知如何应用在自己身上，他才能实际地行走在信心中，不再为自己活着，而活在神的儿子里面。是神的爱催逼他去顺服，并非恐惧之心。我们何必寻求自己的义，何必喊着自由意志，我们已有一个好得无比的义可以享用，还有一位神要把永远的荣耀加给我们，照着他所喜悦的在我们里面立志行事。”
     怀特腓畏惧为着真理上见解的不同，而与约翰·卫期理分手。怀特腓写着：“这些在弟兄中的分裂，有时使我担忧，但不足使我惊奇。教牧同工们不能想同样的事，说同样的话，结果当然是分裂。但愿神赐恩给我们，使我们能彼此保持着诚恳而且拆不散的爱，纵然我们各有自己的意见。哦！我何等渴慕天家！那里永无分裂，也没有争执，大家竭力歌颂那位坐在宝座上的羔羊。我准备着爱的眼泪，我乐意为任何弟兄洗脚。真的，我愿意作众人的仆人。主所加给我的尊贵，越发使我感觉自己不配。有时我因着爱生病，我时常厌恶我自己。”
     一七四一年三月，怀特腓从乔治亚返回英国。本来怀特腓有意严守中立，然而环境逼他不得不公开宣布他持守的信念，并反对约翰·韦斯利所传的道理。三月二十八日星期六约翰·韦斯利自去会见怀特腓。怀特腓坦白地告诉约翰·韦斯利，他所传的和韦斯利兄弟所传的是两种不同的福音。于是在英国的循道者分裂成两派，一派是亚美尼亚派（Arminian），另一派是则加尔文派（Calvinistic）。亚美尼亚派以韦斯利兄弟为领袖，而加尔艾派则拥戴怀特腓为首领。
     幸而怀特腓与约翰·韦斯利两人之间的感情破裂的情景并不长久，两人很快重修和睦。怀特腓写信给约翰·卫斯里说：“我虽然执着于特别的拣选，但是我将耶稣白白地送给每个人。听凭你把圣洁推往任何方面的极端观点，我只是不能同意在人里面的罪是可以在今天消灭的。但愿所有的争辩统统停止。让我们不讲别的，只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是我的决心。愿主与你同在。”
     有人劝怀特腓自己成立一个宗派，然而他坚决反对这件事。在怀特腓写给朋友的信内，可以看见他心志的一般舍己情形：
     “你对我的观察是正确的，我不愿意自己成立一个宗派，也不愿意自立为领袖。我绝不这样作，但愿人的名字、宗派，及公会，都归于失败，惟有耶稣是一切，而又充满一切！我受过够多的拥戴，使我感觉厌烦。若非我那位可称颂之主的利益需要我在人群出现，世界今后难得听见我的事。
     “旧人何等不甘心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就是已经局部更新的心思也难得降卑、脱离私己和偏见。人放弃高位，十分勉强，谁愿意在世界和教会眼前降低，降得比最小的还小。可是这正是耶稣的见证人所必须学习的功课。哦！这些功课我只学了一个起头。我感觉到自由，没有自己的计划，无求无怨，但是我相信自己有一双单纯的眼睛，只在乎救恩的广博，毫无为自己设会立派的意思。立宗派是我的心深深畏惧的。惟有如此，我得了平安，这个平安是世人所不知道的，是争权夺利的人所不晓得的。被人排挤、受人藐视、责备和诋毁，这些对我有益。我最亲密的朋友批评我，与我分裂，反而使我找到那位友中友的忠诚。因此我受了教训，隐藏自己在荣耀的以马内利的永远公义里。我十分知足因为知道那位鉴察人心和意念的主，现在看见我的心思，将来还要在众人面前表白我心中的正直。”
     前文已经述及，怀特腓在韦尔斯的复兴运动中，认识了主大用的仆人夏利斯（Howell Harris）。夏利斯自从一七三五年得救后，忙于事奉，无暇想到儿女私情，直至一七三九年，夏利斯坠入了情网，爱上了一位比他大十岁的寡妇伊利沙伯·雅各布（Elizabeth James）。雅各布是伊利沙伯先夫的姓，她的原名是伊利沙伯·桂尼（Elizabeth Gwynne）。夏利斯虽然爱上了伊利沙伯·雅各布，但是每每到了应该开口求婚的关头，他就煞车，没有进一步的表示。夏利斯听到他的好朋友怀特腓需要一位贤内助帮助打理毕士大孤儿院，夏利斯同时也听到怀特腓对伊利沙伯·迪拉莫的求婚竟以失败收场。
     一七四一年三月，怀特腓从美国回到英国。没有多久，夏利斯就写信给怀特腓，向怀特腓推荐伊利沙伯·雅各布。夏利斯虽然愿意割爱，伊利沙伯·雅各布却面临抉择。她已经与夏利斯恋爱两年，而与怀特腓却素昧生平，从未会面。
     一七四一年十一月初旬，正在苏格兰布道的怀特腓，突然前往韦尔斯的阿伯加温尼（Abergavenny），与伊利沙伯·雅各布会面。两人经过了四天的相处和观察，伊利沙伯·雅各布终于同意嫁给怀特腓。
     一七四一年十一月十四日，伊利沙伯再嫁，从此被称为伊利沙伯·怀特腓。时伊利沙伯三十六岁，正好比怀特腓大十岁。
第8章 反对的人也多

“因为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并且反对的人也多。”（哥林多前书十六章九节）

     一七四一年十二月，怀特腓前往伦敦，他的朋友们这时在芜田会幕（Moorfields Tabernacle）成立了一个会社，有两百个会众，怀特腓就在芜田会慕讲道。
     一七四二年四月复活节，怀特腓采取了一个果敢的行动，要在芜田（Moorfields）作露天布道。芜田有一个大广场，每逢佳节，全场充满货摊，有走江湖的、玩把戏的、演傀儡戏的，真是各式俱全。一七四二年四月十九日星期一早晨六时，怀特腓和几位弟兄一同出发，在芜田广场上挑选一个适合的地方，作为他的“野外讲台”。清早已有一万多人聚集在那里。怀特腓讲起当时的情形这样说：“我登上我的野外讲台心里感觉欢喜，因为看来这次我已占了上风，先魔鬼一步而工作。人们立刻过来围住我，我就用‘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的话向他们开讲。全体肃静，他们凝视，他们聆听，他们哭泣。我得了鼓励，下午再出发。然而光景已经大变，现在全是骚动、叫嚣、混乱、鼓手．号手、小丑，玩弄傀儡戏的、展览野兽的，和其它的戏子，吸住了成群的百姓，估计的有二万余人。田间的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可惜是归给别西卜，而非归给救赎主。”
     怀特腓的讲台设在对面，他说：“看起来我的情形好像保罗一样，被召来与以弗所的野兽战门，因此我就向他们讲‘大哉！以弗所的亚底米阿，’。
     耍把戏的人看见群众离开他们，转向传道人，就大大生气，发声喧嚷噪闹，开始向怀特腓扔臭蛋、石子，和死猫。怀特腓好像处身于狮子群中，但是大部份会众仍能继续听下去。等到布道大会结束时，怀特腓就宣布晚上六时要在同一地点再讲一次。
     当晚怀特腓按时到达芜田广场，他得着鼓励，他看见数千人已在那里等候，可是他也遭遇了更有组织的反抗。怀特腓对此作了详尽的记载：“对正讲台，有一个撒但的能手，在大戏台上向群众献媚。但是当他们看见我穿了黑袍站在台上，就离开戏子，跑了过来。这就使撒但无法忍受，于是那个小丑提着一条长鞭，走近来，后面跟着一堆怒气填胸的失意戏子。这个翻筋斗的小丑骑在同伴的肩上，开始用鞭打我，而且装作用力过猛而跌倒下来。此后，他们又挑唆一个募兵的军曹击着鼓经过会众。我看见他们前来，就吩咐会众为军曹让出一条通路来。阵势摆开，军曹等默默地走过，队伍又重合。”
     他们对怀特腓所有的搅扰既告失败，就聚集在群，揭竽为纛，向着听众挺进。然而当这些捣乱者挺进到与会众相隔只有数尺之时，忽然他们内部自己发生争执，丢下大纛，转身逃遁。此后，怀特腓就能够安静讲道。
     怀特腓对这件事的结局这样说：“我们回到会幕，我的口袋里满了那些感动而为自己灵魂焦急之人的便条，我在数千人的欢呼赞美声中逐条念出。”
     次日星期二，一个贵格会的煤炭商人恳请怀特腓到伦敦西部的玛利莱邦郊野（Marylebone Fields）布道。那天晚上，怀特腓带着妻子伊利沙伯，和几个朋友来到玛利莱邦郊野，那里是斗拳和竞技的人荟集之地，大群的人聚集，正如芜田广场一样。怀特腓站上临时搭建的讲台，就开始讲罗马一章十六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怀特腓所站的讲台十分不稳，每次走动，晃荡得很厉害，有随时颠覆的危险。他的仇敌也看见这个弱点，就挤着靠近讲台的听众，可是他并未受害。
     当怀特腓离开讲台，迈步前往马车之时，他觉得有人碰他的头发，他转过身来，面迎着一个手持利剑的人，剑尖刚好碰在他的太阳穴上。幸亏有人及时看见，用杖击落那把利剑，使他幸免于害。群众睹状大怒，群起攻击那个持剑的凶徒，若不是怀特腓的朋友请求，该凶徒恐要饱受群众毒打。
     怀特腓毫不因此感到沮丧，翌日重临芜田广场。
     怀特腓忆述当时情景：“……又来喧嚷和恐吓，但全属无效。有一个人比别人尤其凶恶，爬上靠近讲台的树，裸露自己。起初我也不免吃了一惊，我想撒但现在未免太过份了。等到我惊魂稍为平定，我就劝告群众说，他们既然目睹这种情形，就能自己判断我所对于人的判语是否错误。照着敬虔的霍尔主教（Bishop Joseph Hall）的话，‘听凭人自己的时候，人是半鬼半兽阿！于是全场重新肃静。我热诚地劝会众，然后我与我的同人继续聚会。在会幕数千会众中，我们开声读出写给我的便条，结束这个佳节的传福音工作，数千人在聚会中赞美、称颂神。”
     怀特腓特别题起当时所发生的一些感人的事：“有些孩子喜欢围着我坐在台阶上，帮助传递听众的便条。他们在骚扰中从未表示退缩。每当我被鸡蛋、脏物击中时，他们都以流着泪的小眼望看我，好像在表示他们盼望能代我受到击中。”这次布道会得着三百五十多个灵魂。
     怀特腓如此记载：“在教会的历史上，这是难得一见的例子，这里彰显了福音真理的大能。在这些竞技广场上，聚集了伦敦密集人口的浮渣，衣着褴褛不堪，行为卑劣，却生活可怜悲惨。但是，当他们听到福音时，成千上百的会众悔改认罪，求神怜悯恩待他们。”
     怀特腓把这次在芜田广场从事福音工作的复活节，称为‘荣耀的五旬节’。
     一七四二年五月二十六日，怀特腓夫妇离开伦敦，北上苏格兰的爱丁堡（Edinburgh），去投入坎巴斯兰（Cambuslang）的复兴浪潮中。
第9章 作贵重的器皿

“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作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节）

     一七四二年六月六日，怀特腓来到了苏格兰的坎巴斯兰（Cambuslang）。坎巴斯兰离开格拉斯哥（Glasgow）不远，当年是一个小镇。坎巴斯兰教堂的牧师麦古乐（William McCulloch），并没有讲道的恩赐，但是他很敬虔爱主。他每天早晨五点钟就起床祷告读圣经，并鼓励信徒聚集祈祷，求主复兴他的教会。在怀特腓未到坎巴斯兰前三个月，复兴之火已经燃起，有三百人信主得救，为主哀哭痛悔的情况是前所未有的。复兴的火很快烧到附近的村落和小镇，包括基尔施（Kilsyth）、格金蒂洛（Kirkintilloch）、奥辛洛（Auchinloch）坎西（Campsie），和坎本欧德（Cumbernauld）。
     一七四二年七月九日星期六，怀特腓在坎巴斯兰的山坡上，对着两万人讲道。第二天是主日，听众骤增至三万人。怀特腓记述当时的情形：“听众的反应是我至今从未见过的。他们听道之后，流露了无法自制的忧伤痛悔，脸上那种哀痛的表情有如战场上退却下来的伤兵。许多人要被扶进牧师的住宅里。在布道大会的场地上，整夜可以听到祷告和感谢赞美的声音。”怀特腓在坎巴斯兰的服事，帮助了当地的教会，他回到伦敦后，那里的复兴运动就由麦古乐牧师继续带领。
     怀特腓从苏格兰回伦敦后几个月，他的妻子伊利沙伯就怀了孕。为了使伊利沙伯呼吸新鲜空气，同时使胎儿得益，一七四三年九月初，怀特腓驾御一辆四轮马车，想到郊外去。结果马车不慎坠入十四英尺深的沟渠，路旁看到的人都认定，怀特腓夫妇必死无疑，至少伊利沙伯也会流产，结果神保守他们一家平安。
     这次的神迹使怀特腓深信，将来伊利沙伯会生一个儿子，他预先为他起名为约翰，认为他的儿子将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传福音者。孩子正像施洗约翰一样，母亲也名伊利沙伯。希望他的儿子“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行在王的前面，预备他的道路。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路加福音一章七六至七七节）
     一七四三年十月五日黄昏，怀特腓从楼台上向伫立在街道上的数千群众报告一家讯，即神已经赐他一个儿子。接着怀特腓离开妻子和刚生的婴儿，到英国西南部的康瓦耳（Cornwall）为主作工。一直到同年十一月底他才回到妻子伊利沙伯的身边。由于伦敦的房租太贵，怀特腓就建议伊利沙伯带着婴儿约翰到韦尔斯居住。那时正是一七四四年一月，天气寒冷，马车没有暖气设施，崎岖不平的乡下马路覆盖着一层薄冰。婴儿约翰在饥寒交迫下，受不了马车猛烈的颠簸，待伊利沙伯母子落榻在格洛斯特的贝尔旅馆，这时贝尔旅馆的东家已是怀特腓的哥哥查理·怀特腓（Richard Whitefield），婴儿约翰已奄奄一息。
     一七四四年二月八日，怀特腓喜悦地奔往贝尔旅馆想与妻儿团圆时，发现他心爱的儿子已经不在人间。心灵伤恸的怀特腓遂即召集亲友一起祷告，他首先感谢满有慈悲的天父赐他一个儿子，尽管这么快收回儿子的灵魂。所有的亲友都劝怀特腓暂时停止讲道，直到办完婴儿的葬事。怀特腓拒绝亲友的规劝，他说：“正如马太·亨利（Mathew Henry）所说的，哀哭的时候不要影响收割。”所以怀特腓第二天继续在格洛斯特讲道。一天讲两堂道。再接下去一天，怀特腓又应允讲两次道，一次在白天，一次在黄昏。讲完第二堂道之后，丧事聚会的钟声才传来。
     在丧事聚会上，他说到：“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他不能抑制心灵的悲痛，他的眼泪湿了他的双颊。这是他毕生难以遗忘的事件，他的儿子逝世的贝尔旅馆，也就是他诞生的地方。
     在这之后，怀特腓在讲道中，引述了亚伯拉罕献艾萨克的故事。他的话语，既真实又凄恻，他呼喊道：“哦！我的儿子啊！我的独生子阿！我爱你如同自己。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他所讲的，完全出乎内心，完全出乎悲痛的亲身经历，没有半点做作。听众的心都深受感动。这是怀特腓一生中非常带震憾性和有能力的讲道。
     一七四四年六月，怀特腓带着妻子伊利沙伯前往美洲。这是他在横跨大西洋的历次航行中，遭遇到暴风雨最严重的一次。总共花费了十二个星期，几乎在航海中丧命的怀特腓，才于同年十月十六日抵达美洲的约克（York）在今日的缅因州（Maine）境内。
     怀特腓到达美洲的消息很快地就在美洲传开了，从各地都有人来邀请他讲道。他也竭诚尽心地传说主的话语。但仅仅一星期，怀特腓就病倒了。怀特腓就是这样带着病，坚持地讲道下去，他是以视死如归的勇敢态度尽忠事奉主。怀特腓在新英格兰（New England）——美洲东北部诸州之总名——继续不断地传扬福音九个月，在一七四五年八月初才离开新英格兰。
     在这期间，怀特腓主持的孤儿院收到的奉献锐减，主要原因是美洲的基督教团体纷纷传出怀特腓加入了摩拉维亚弟兄会，并说怀特腓对摩拉维亚的彼得·波勒（Peter Bohler）特别照顾，另眼看待，帮助彼得·波勒兴建拿撒勒（Nazareth）定居点。其实这时候怀特腓与彼得·波勒的关系已经疏远。彼得·波勒在伦敦时曾在福音真理上帮助过约翰·韦斯利。为了这个缘故，怀特腓先前才对彼得·波勒格外优待。到了约翰·韦斯利脱离了费达巷（Fetter Lane），与摩拉维亚弟兄们决裂，怀特腓受到了约翰·韦斯利的影响，也认为摩拉维亚弟兄会在真理认识上出现了偏差。
     怀特腓虽然受到许多误会和攻击，他仍然没有违背那从上头来的呼召，一直传福音给失丧的灵魂。一七四八年六月二日他搭船前往百慕达群岛（Bermuda），向当地人传福音。
     一七四八年七月，怀特腓从百慕达群岛直接回到了阔别四年的伦敦。
     鉴于怀特腓长期生病，身体极端衰弱，他和外界也就鲜有往来，他后来又到过百慕达群岛，在美洲社会消失了几个月。美洲报刊竟争相报导“著名的布道家和循道会创办人怀特腓逝世＂，有的刊物竟把他的名字列入每月的死亡册里。
     不料这时怀特腓突然出现在伦敦，“怀特腓仍然活着”的消息于是传遍整个伦敦。一七四八年七月十日主日怀特腓在伦敦的芜田会幕讲道时，成千上万的会众从四面八方赶来听他布道。在这之后，怀特腓又前往格洛斯特和布里斯托布道，轰动的盛况一如芜田会幕一样。
     一七五三年怀特腓公开了他写给摩拉维亚弟兄会领袖亲岑多夫伯爵（Count Zinzendorf）的信件，信内怀特腓批评摩拉维亚信徒在真理上的解释犯了一些错误，又说他们在生活习惯上也失去了见证。他批评摩拉维亚信徒一些毫无属灵意义的和荒唐的宗教仪式，他又指出摩拉维亚信徒，到处借款不还，导致有些弟兄们濒临破产。他认为一些摩拉维亚信徒的行径没有见证，亏欠弟兄们，也亏欠神的荣耀。
     亲岑多夫不久复信怀特腓，反驳了其中一些指责；另一方面，摩拉维亚弟兄会也相应停止了过度的挥霍和扩展，收敛了一些世俗化的豪华铺设，清还了一些长期拖欠的债务。更可喜的，摩拉维亚信徒多花时间读圣经，更加注重福音工作。摩拉维亚信徒度过了历史上的筛选阶段（The Sifting time），进入了新的复兴阶段。在这件事上，怀特腓非但有敏锐的属灵鉴别力．并且不顾情面，有对弟兄们说直话的勇气。
     一七五四年三月，怀特腓携带二十二个孤儿离开英国，五月抵达美洲，他就把这些孩子交给孤儿院抚养。冬天，他骑马经过马里兰州（Maryland）、维吉尼亚州（Virginia）、北卡罗来纳州（North Carolina），和南卡罗来纳州（South Carolina）。在这些地方，他连续不断地讲道，超过二百五十次。这时他已四十岁。他历经沧桑，在露天布道时常受到日晒风吹雨打，在崎岖不平的路上备受颠簸，三餐不按时进食，睡眠不足，在加上多次疾病留下的虚弱身体，实在使他不堪负荷沉重的工作。全是主的恩典托住他，他的身体越是软弱，他事奉的机会也随着增加。
     一七五五年五月，怀特腓再回到英国。一七五五年十一月，怀特腓前往探访约翰·韦斯利。从那次会面起，他们之间的一切争论都消除无存了，从此彼此相爱，同心合作，为着传播神国的福音尽力。
     根据统计，怀特腓每星期要用四十至六十小时讲道。在他三十四年的布道生涯中，一共讲道一万八千多次，横渡大西洋十三次，除了在美洲殖民地的广泛地区讲道，几乎深入英国境内每一个角落。他不断地前往韦尔斯，无法准确统计其次数，他三次到爱尔兰，十五次往苏格兰。
     一七六八年，怀特腓最后一次——第十五次——访问苏格兰。他回到伦敦时，妻子伊利沙伯正发高烧。他一生受尽了苦难，自从丧失了四月大的爱子，又有四次的流产。一七四六年她一度病危之后，又有两年与怀特腓互相隔离。即使他们相聚，也不能长久，她无法追随怀特腓左右，到处奔跑布道。多年来，她的健康恶劣近乎一个残废病人。这次她病重，终于不治，一七六八年八月九日伊利沙伯逝世时，终年六十五岁。怀特腓为妻子主持丧礼，他引述罗马书八章二十节：“因为受造之物服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接着怀特腓赞扬了妻子的许多美德。伊利沙伯的逝世使得怀特腓更抓住时机服事主。
     一七六九年二月二十七日，约翰·韦斯利又一次和他的老同工怀特腓畅谈。在约翰·卫斯里的日记里如此记载：“怀特腓的灵魂仍甚强健，但身体已是急剧衰弱下去，除非神以大能的手扶助他，他的工作不久必将结束。”
第10章 为基督不顾性命

“因他为作基督的工夫，几乎至死，不顾性命。”（腓立比书二章三十节）

     一七六九年九月四日，怀特腓第十三次横渡大西洋，直航美洲殖民地。他到处领会，满有神的祝福。一七七零年九月下旬，他在东部波特兰（Portland）地区布道一星期，渐感体力不支，无法按原定计划前往加拿大，他就改变行程，想回到乔治亚。一七七零年九月二十九日，怀特腓路过爱塞特（Exeter），受到当地人盛情邀请，他遂答应露天布道。当时有人看见他的疲倦情况，劝他最好休息，不要讲道。他回答说：“实在是这样。”他转过身来，双手合抱，举目望天说：“主耶稣，我因作你的工作而疲倦，然而并不厌倦作你的工。倘若我尚未走完我的道路，让我再一次在野外为你说话，见证你的真理，而后回家归天。”
     那天，怀特腓大约讲了二小时，感到非常疲倦。这是他最后一次的讲道。一个在近代首先采用野外布道的人，那日以露天布道来结束他的工作，实属恰当。目睹当日情形的人见证说：“他起座站立。他的容貌已是一篇极有能力的道。他的面容憔悴，面色洁白，显示天上的火光在衰残的身体里寻求出口。这些都感人极深。他灵里虽然愿意，肉体却已不支。他站了数分钟，不能讲话。然后他说：‘我正等候神的恩助，因为我深知他要再一次扶持我，使我能奉他的名说话。’他那天传了一篇极好的信息，按照听者记忆所得，下半段大概是这样：‘我要去，我要去享受一个预备好的安息，我的太阳已经上升，从天普照多人，现在快要下沉。不，这件事不可能发生，是快要升到不朽的荣耀的顶点。我不比许多人在地上活得久，但是他们不能在天上活得比我长，当这残躯腐化以后，许多人还要活着。那时——哦！神圣的思想——我要在另一个世界里，那里不晓得什么叫作‘时间’，也不晓得老迈、疾病，和忧愁。我的肉体虽然衰残，我的灵却得以壮大。我何等愿意永远活着传扬基督！但是我去，是与他同在。我的一生何等短暂，与摆在我眼前浩大而未完的工作比较起来，真是短促，然而我一旦离世，平安的神必要眷顾你们，因为今日关心属天之事的人，是何等的稀少……。”
     一七七零年九月二十九日下午，怀特腓到达麻萨诸塞州（Massachusetts）新伯里港（Newburyport）长老会教堂（O1d South Presbyteriam Church）柏森斯牧师（Jonathan Parsons）的住宅。那时屋外站满了人，恳求怀特腓说几句话。怀特腓身体虽极度虚弱，仍不放过任何传扬基督的机会。他手持腊烛，站在楼梯的半路上，忘我地传讲基督。他浑忘自己的虚弱和疲倦，连时间的长短都不在意，直至手中的蜡烛熔掉了熄灭了，他才上搂进入睡房。
     当晚怀特腓气喘病复发，呼吸艰难。翌晨六时，他离开世界，回到主那里。时在主后一七七零年九月三十日，享寿五十六岁。
第十一章 神爱的浇灌

“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罗马书五章五节）

     怀特腓得着能力的秘诀，乃是在于他热爱人的灵魂。当他向将亡的罪人说话的时候，他自然多多流泪。他的哭泣感人极深，少有人能够抗拒他。他说：“你们责备我过多哭泣，但是我怎能禁止自己不哭呢？你们不死的灵魂已经在毁灭的边缘上，而你们不为自己举哀哭号。你们深晓自己可能在听最末后的一篇道，以后再无机会接受基督。”
     一七七零年十一月十八日主日约翰·韦斯利在怀特腓的葬礼聚会中见证说：“所赐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他里面，使他对人满了柔和无私的爱，从此从他里面涌出滔滔不绝的口才，扫荡面前的众人，发生了奇妙的感染力，使硬心的罪人难以抵挡。这个爱使他头如水池，眼如泪泉。”
     怀特腓的属灵生命和他生活上的见证，超过了他所有的其它成就。
     英国传道王子司布真曾说：“我经常阅读怀特腓的传记。只要一打开怀特腓的传记，从心底里就涌起一股勉励和兴奋。他真正地活过一生。其它的人似乎还没有他一半的生命，但是怀特腓的生命是完全的，是一股燃烧的火焰．一双振翼飞翔的翅膀，及无穷尽的伸展力。若在主耶稣之外我还能学习别人的话，那么我就要以怀特腓为榜样了，只是此时此地，我唯有以不同的步伐，走上怀特腓曾走过的那条充满荣光的道路。”
     现代的伟大传道人钟马田（Martyn Lloyd-Jones）曾说：“怀特腓远超过历代的布道家，实是最伟大的布道家——可以说是英国有历史以来最伟大的布道家。”
     杰出的属灵人物传记作家乌莱尔主教（John Charles Pyle）在他的名著《十八世纪的基督教领袖》（Christian Leader of the 18th Century）一书中，列出了在十八世纪曾震撼英伦三岛的十一位基督教领袖。乌莱尔说：“在十一个属灵伟人中，排在第一位的应是怀特腓。没有一个布道家像怀特腓那样，可以摄住听众的心灵，长达三十年之久。怀特腓在生之年，他的威望从未褪色。他一开始时怎样伟大，他回到主那里时也同样伟大。”
十二、爱德华兹（1703-1758，Jonathan Edwards）
第1章 童年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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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美国东北部的好几个州，早年有许多英格兰来的新移民，故有一个总名，叫新英格兰（New England）。这本小册子将重点地题及新英格兰，因为新英兰出现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大规模的灵性复兴运动。新英格兰复兴运动带给美国教会一次大的生命力和动力，任何人读美国的教会历史；不能略过不读新英格兰的复兴运动。
     十七世纪初期，威廉·爱德华滋（William Edwards）——本书主角的祖先，随着改嫁的母亲，从英国移民到新英格兰——这片面积达七万平方里的土地，遂即定居在康涅狄克州（Connecticut）的哈特福特（Hartford）。
     威廉·爱德华滋是一个桶匠，制作木桶、铁桶等，全靠自己的劳力起家。一六四七年五月，威廉·爱德华滋于哈特福特生下理查德·爱德华滋（Hichard Edwards）——本书主角的祖父。理查德·爱德华滋是一个小商人，为人活泼、乐观，喜欢阅读历史书和属灵书籍。理查德爱德华滋在长老会聚会，非常敬虔。理查德·爱德华滋一祷告，就给人觉得他有神的同在，觉得他是常常亲近神的人。
     理查德·爱德华滋于一六六九年五月十四日在哈特福特生下提摩太·爱德华滋〔Timothy Edwards）。一六八七年，提摩太·爱德华滋十八岁时，进读哈佛学院（Harvard College）——当时美洲殖民地唯一的神学院，而于一六九零年毕业。
     一六九四年十一月六日，二十五岁的提摩太·爱德华滋娶了二十三岁的路得·斯托达（E sther Stedder）；婚后两人就从哈特福特搬迁到康涅狄克州的东温莎（East Windsor）。路得·斯托达是一位敬虔爱主的牧师所罗门·斯托达（Solomon Stodder）的女儿。
     斯托达牧师是麻萨诸塞州（Messachusetts）和康涅狄克谷（Connecticut Valley）一带的人所公认的属灵伟人，很受当地人敬重。他的著作《到基督面前的指引》（A Guide to Christ）和《在基督公义下的保障》（Safety of Appearing in Christ`s Righteousness），帮助了许多信徒更深地认识基督。
     提摩太·爱德华滋在东温莎的教堂任牧师长达六十年。他在一七零三年十月五日生下乔纳单·爱德华滋（Jonathan Edwards）——本书的主角。在以后的篇幅里，我们将简称乔纳单·爱德华滋为爱德华滋。爱德华滋有四个姐姐，六个妹妹，所以爱德华滋是提摩太·爱德华滋牧师唯一的男孩子。
     爱德华滋小时在家里受父亲的教育。在七岁时就开始学习拉丁文。他父亲很注重小孩子应该有思维力和创作力，要求爱德华滋和十个女儿不断练习作文，目的是培养他们的写作能力。这就促成了爱德华滋长大后成为一个多产的著作家，给后世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属灵著作。
     爱德华滋忆述，在他父亲任牧师期间，那里的教会有四至五次属灵的觉醒，他看到圣灵明显地在多人心中运行和作工。那时候爱德华滋还在受家庭教育，仍未进学校，却已经受到教会复兴潮流的影响，他已不断思考灵魂的救赎问题。这时候他已经对讲道有浓厚的兴趣，他和一些朋友们在沼泽地搭起一座简陋的棚子，这样他们就可以在那里一起祷告。此外，爱德华滋又在灌木林中有他个人的隐秘处，好在那里安静下来思念神。但是他承认，那些举止多半出乎宗教意识，当时他并没有清楚得着救恩。
     一七一六年秋天，爱德华滋十三岁时，进入康涅狄克州的专科学校（The Collegiate School of Connecticut）。一共有两年的时间，爱德华滋在东温莎以南十英里的威彻斯菲德（Wethsfield）的学校，受到伊莱沙·威廉斯（Rev．Elisha Williams）牧师的教导。第一年他学习拉丁文、希腊文、希伯来文，第二年学习逻辑学、自然科学、地理等，第三年学习算术、几何学，和一些天文学的知识。
     除了伊莱沙·威廉斯牧师外，其它教师有史密斯（Samuel Smith）和豪尔（Samuel Hall）。
　　一七一九年夏天，威撤斯菲德的学校并入新哈芬（New Haven）耶鲁学院（Yale College），时新任的耶鲁学院的校长是卡勒（Timothy Cutler）。爱德华滋进耶鲁学院读高级班时，才十六岁，但他被学校当局重视，委任他为班长。
　　一七二零年九月，爱德华滋被颁予文学学士，这时候，他还不足十七岁。他获颁学士学位后，继续在耶鲁学院进修神学课程两年。到了十九岁时，他领到一张允许他讲道的证书。
第2章 灵命经历的初阶

     爱得华滋于一七二一年中．从学校回到家中时，享受到得救的喜乐。他这样叙述：“我记得我第一次对神和属灵的事物有内在的、甜美的喜乐，是当我读到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七节：‘但愿尊贵、荣耀归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当我读这些话的时候，有一种神圣的神的荣耀的感觉进入我的魂间，这种感觉是我平生未曾有过的。从来没有任何经文对我产生这么大的效力。我自己这样想，神是何等的超越，假若我能在天上与他在一起，而永远地消失在他里面，我将是何等的喜乐。当我吟唱这节经文的时候，我向神祷告说，我渴望从他得着喜乐。我这次的祷告与已往的惯性祷告不同，我是带着一种新的爱的渴慕来到他面前。从那时开始，我对基督有了新的认识，我开始明白他救赎的工作，并认识到他救恩所完成的荣耀事实。我的心思开始被基督的荣美所占有，我用更多的时间去默想主耶稣基督。
     “在这期间，没有一卷书像《雅歌》那样摸着我的心，这卷书述说了主耶稣基督的优美和超越，以及他如何将恩典丰丰满满地赐给信他的人。《雅歌》二章一节述及‘我是沙仑的玫瑰花，是谷中的百合花。’这些话语使我喜悦，使我有甜美的感觉。”
     爱德华滋接受主耶稣作生命后，他的一生有了大的改变。他的得救是这样明确、清楚、铭刻在心。爱德华滋后来能成为美国历史上寥寥无几的属灵伟人之一，能成为新英格兰复兴运动的主角，能成为美国教会历史上最有属灵份量的作家，与他悔改信主后，完全地、彻底地奉献与神有直接的关系。
     一七二二年，爱德华滋开始写《立志》（Resolutions）。《立志》是用来鞭策自己，为自己设下一个目标，来讨神的喜悦。他后来停止写《立志》，原因是他或者觉得不应依靠自己的能力，立志行善。
     《立志》共有七十项。估计是在他重生之后写的，而最后一项是在一七二三年八月十七日写成的。
     在《立志》的前言，爱德华滋这样写着：“认识到若不是神的帮助，我不可能做成任何事，我谦卑地恳求他的怜悯，使我能够实行我立下的志向，只要这些决志是为着基督的缘故，并且是合乎它的旨意的。”
     由于篇幅的限制，这里不可能将七十项《立志》全部列出，只能摘录数款如下：
     一、立下志愿，我愿做任何我认为最能荣耀神，而与我有益的事。在做这些事时，我不考虑时间的因素，不论是现在，或是在无穷尽的年代里。我且将尽我的责任作我认为对人类有帮助和有益的事，无论在这过程中遭遇到什么困难的事，我亦毫不退缩反顾。
     三、立下志愿，若我来日跌倒或消沉，以致忽略遵守我曾立下的志向，当我情形正常时，我要为所能忆起的，一 一认罪。
     五、立下志愿不浪费一寸的光阴，并尽我所能的，以有益的方法，运用所有的时间。
     二十三、立下志愿，对一切不是为着荣耀神所作的事，再三予以深思熟虑，省察作这些事的动机、计划和目的。凡事必须能够荣耀神，当我发现任何事不能荣耀神，我必摒弃不作。
     二十八、立下志愿，要恒心地、经常地查考圣经，直至我发现自己在圣经的知识上，实在有长进。
     三十、立下志愿，每一星期都要在灵命上有长进，在领受神的恩典上，也有进步。
     三十五、立下志愿，当我对自己是否尽了本分，有所怀疑，以致内心不平静时，我就要记下这疑问和获得解决的方法。
     四十三、立下志愿，从今直至我离开人世，绝不再本着自己作什么，而是完全地、彻底地为神活着。
     五十二、我常听见老年人说，他们若能重新开始，他们将如何作人，我在此立下志愿，我绝对要作到我老年也不反悔的事。
     五十六、立下志愿，尽管我可能不成功，我也绝不放弃，也不放松对自己腐败堕落的斗争。
     六十二、立下志愿，不作我份外的事，尽我的本分，并照着以弗所书六章六至八节所说的：“不要只在眼前事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事奉，好像服事主，不像服事人。因为晓得各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
     六十五．立下志愿，将我一生，尽我所能的向神敞开，向神表明我的心迹，将我灵魂深处的一切向神敞开，包括一切的罪过、试探、困难、忧愁、恐惧、希望、渴求，和一切的事物和一切的环境，正如曼通博士（Dr.Thomas  Manton）论及的诗篇一百十篇的信息。
     在爱德华滋的《立志》里，我们看到他从小就要归荣耀给神，要遵行神的旨意。他一直活在神的面前，离弃一切拦阻他与神交通的罪恶。他追求神的心志是这么诚实殷切，也就塑造了他圣洁的属灵性格。
     一七二二年八月，爱德华滋到纽约华尔街（Wall Street）长老会的教堂任牧师。在纽约的八个月期间，他受到了会众热烈的欢迎。虽然会众喜欢他，希望他终身在纽约尽牧养的责任，但是他觉得神有更好的安排，他需要回到耶鲁去充实自己的学问。他虽然舍不得离开纽约的信徒们，他却无法再逗留下去。
     一七二三年四月二十六日，他从水路离开纽约，而于五月一日抵达家门，探望在东温莎的父母亲。在家里，他发奋读书，撰写硕士论文，同时研究自然科学。
     一七二三年九月，爱德华滋前往新哈芬，去接受文学硕士学位的颁与，与此同时，他接受聘请，担任耶鲁学院的教员。
第3章 在耶鲁任助教

     一七二四年六月，爱德华滋正式在耶鲁学院教书。
     这时候耶鲁的校长卡勒（Timothy Cutler）和另一位教员布朗（Daniel Brown）公然宣称他们是圣公会的会友，结果他们就被学校的信托委员会辞掉。信托委员被迫每人轮流在耶鲁任副校长一个月，至于校长的职位则长期悬空，历四年之久。
     当学院的管理层出现一片混乱之际，有三位教员坚持站在他们的教学岗位上：一位是史密斯（William Smith），一位是爱德华滋，还有一位是他的堂兄弟但以理·爱德华滋（Daniel Edwards）。
     学校管理层排斥圣公会的信徒有一定的历史原因，应知道新英格兰的英国移民，很多是清教徒，在英国早已受到英国国教——圣公会——的迫害。如果圣公会坚持它的合法性，新英格兰的长老会将再度被置于非法的地位，而长老会的人将被列为异教徒，这些清教徒的后裔有再度受到宗教迫害的可能性。新英格兰长老会的顾虑实有必要，实因当年新英格兰仍是大英帝国的殖民地。
     在耶鲁教书的时期，爱德华滋对自然科学已有浓厚的兴趣，他聚精会神地阅读牛顿（Isaac Newton）和威斯顿（William Whiston）两位科学家的著作。他的注意力集中在自然界的物理现象，包括虹的出现、流星的现象、水的蒸发、燃烧的过程、血液的循环、冰的凝结、物质的弹性以及光的反射、折射、分解、内曲。
    爱德华滋观察昆虫的生活动态，搜集了有关昆虫的资料，写了有关昆虫的文章。他最受人乐道并赞誉的，是他撰写的那篇有关蜘蛛的论文。最令人惊奇的，是爱德华滋搜集的这些林林总总的自然哲学（Natural Philosophy）的档案中，被列为首位的竟是‘原子’（Atoms）。在那些年间，科学家对原子只有一些模糊的概念，但是爱德华滋早就把原子的结构问题，列为他研究思考的首要对象。事实上，他正式被列为十八世纪美洲殖民地研究物理现象的科学家之一。根据他的钻研精神和分析能力，加上他渊博的学识，他完全有条件成为卓越的、有辉煌成就的伟大科学家，但是神却选召他作基督的忠仆。
     这时期，新英格兰的清教徒已经失去了早期的热心和虔诚。甚至在大西洋的彼岸——英国，五十年来清教徒的人数逐步下降，许多清教徒冷淡退后，在灵命上没有追求。
     在耶鲁大学教书的爱德华滋，看到教会普遍荒凉的现象，他并没有对其他人加以指摘。他没有凭己意论断人，他没有散布消极的、负面的言论——虽然他的观察力比常人尖锐、准确。他仍是谦虚地运用神给他的恩赐和智慧，以圣经为基础，查阅古代的和当代的清教徒作家的一些书籍。这些清教徒作家包括：加尔文（John Calvin）、柏金斯（William Perkins）、樊·马斯特立（Van Mastricht）、薛伯斯（Richard Sibbes）、曼通（Thomas Manton）、弗拉威尔（John Flavel）、欧文（John Owen）等。爱德华滋凭着神赐给他的特殊的分辨力和分析力，剔除了传统上的偏见，过滤了罗马天主教的余毒，以属灵的智慧，吸收了先圣的属灵精髓，继承了历代属灵伟人的遗产，建成了一座伟大壮丽的精神宝库。美国十九世纪的历史学家班克洛夫（George Bancroft）说得很中肯：“谁要知道十八世纪中叶新英格兰的心智和脉搏，谁就得花许多昼夜来研究爱德华滋。”
     爱德华滋对十八世纪教会的荒凉和信徒的冷淡，追究其原因，发现是人不够认识心思里天性的黑暗，而用人的头脑代替神的启示，爱德华滋这样评述：
     “当主耶稣降世为人的时候，人类的知识增加，技术比前更进步，但是罪恶也越发加增。如今到了十八世纪，人类凭着最新的学识和头脑，照样也不认识神，他们受这世界的繁荣所迷惑，流荡在旷野，生活在子夜的黑暗中。许多人对自己的知识过分自信，结果瞎了眼，他们在白天摸索和在黑夜摸索，没有什么区别。”
     爱德华滋在一七二五年二月十五日所记载的日记里，说及他在大学里的灵性经历：
     “我现在所迫切需要的，是求神让我，对他的完全和荣耀，有一个更清楚的和更接近的看法。我要明白神怎样在我们的心灵和心思里运行，正如我已明白了他对各种物体所起的作用一样。”
     同年五月二十八日，他表露了他在大学教书时的心态：
     “对我来说，我是否已经改变，已无关紧要，我既然在目前的情况中安定下来．看来我终身都会在这里继续生活下去，但是，尽管我可能在这里持续地生活下去，我仍要继续向神祈求，不让我受到欺骗，或在一种不安全的情况下酣睡不醒。我必须不断地责问自己，审查自己，从历代的先圣得若帮助，使神有机会垂听我的祷告。我将时时刻刻祈求神的灵显明我的过错——若我有任何过错的话。”
     一七二五年九月，爱德华滋准备回到东温莎去探望父亲。但是在动身时，他在新哈芬已经生病，他认为这病不严重，而又急于回家，就起程往东温莎去。但是旅途的劳顿却使他病情越发严重，到了半途，他在北哈芬（North Haven）病倒。结果在史泰尔斯牧师（Rev．Ezra Stiles）家里，足足病了三星期。直至那年冬天，即十一月中，他才能回到家里探望父亲。
     爱德华滋在疾病中，享受到神的同在，更深地认识到他的恩典。他在病后灵命反而觉得新鲜和有活力。这次的病痛，催促他更加亲近主，使他更觉得主的宝贵和实在。
     在爱德华滋生病的时候，他体会到人的生命气息都在神的管理之中，而人生最有价值的事就是为神而活着。一个人得以献身事奉神是何等有福、有价值，和荣耀的事。他病后在东温莎长期疗养，实际上是仰望神更进一步的带领和指引。
     一七二六年夏天，他虽然回到耶鲁教书，但他心里知道，只要时机一到，他随时都会放下教书的职业，而分别为圣地、专一地出来服事主。
     爱德华滋在神面前的等待终于有了响应。一七二六年八月二十九日，在诺坦普顿市（Nothampton）的教堂担任牧师的所罗门．斯托达（Solomon Stoddard）——爱德华滋的外祖父——邀请爱德华滋任助理牧师。心里早已准备出来服事主的爱德华滋，立刻接受这项邀请。他毅然放弃在大学任教的职位。由于他响应了神的呼召，他里面的灵明亮和刚强起来，他在一七二六年九月二十六日的日记里，记述了他决心出来事奉主之后，灵性得着恢复的实况：
　　“大概有三年之久，大多时间我的灵性是消沉的和低落的，一反往常，我对属灵事物的知觉是迟钝到极点。屈指一算，这情形从毕业典礼前一星期，直至如今，恰好三年，今年在同一时候，我开始或多或少恢复到我已往的属灵情形。”
　　爱德华滋的外祖父斯托达牧师，在一七二六年时已届八十三岁高龄，而身体仍然壮健。斯托达牧师在诺坦普顿的教堂任牧师长达半个世纪，他成为该地年龄最大、资历最深的牧师。无论斯托达牧师身体如何健康，他仍无法逃避自然界的规律，仍会逐步衰老；斯托达牧师找他的外孙爱德华滋作他的助手，挑选第三代作接棒人，委实是一项智慧的和美好的安排。
第4章 娶了贤淑的妻子

     一七二七年七月二十八日，爱德华滋娶了一位贤淑的十八岁女孩子莎拉·彭勒达（Sarah Pierrepont）为妻，从此莎拉被称为莎拉·爱德华滋（Sarah Edwards）。美国传记作家米勒（Samuel Miller）说：“在爱德华滋的一生中，可能没有任何事件可以给他那么多用处和安慰，像他的婚姻那样。”莎拉带给爱德华滋一个温暖的和美满的家庭。英国的大复兴家怀特腓（George Whitefield）说：“我从来没有见过一对这么甜蜜的夫妇。”
     爱德华滋和英国的大复兴家约翰·韦斯利（John。Wesley）同年—— 一七零三年——出生，但是两人的婚姻状况竟完全不同。约翰·韦斯利的婚姻是一个悲剧，而爱德华滋的婚姻是一个幸福，爱德华滋的妻子莎拉是一位贤内助。爱德华滋成为历史上一位伟大的人物，和莎拉的功劳是分不开的。
     一七二九年二月十一日，爱德华滋的外祖父斯托达牧师逝世，爱德华滋从此替代外祖父，担负了牧养整个教会的责任。
     爱德华滋担任教堂牧师之后，一般情形是每星期讲道两次，他在讲道时从不忽略传福音给失丧的灵魂。话说回来，爱德华滋并没有把全部时间，用来准备讲章。他每星期都用大量时间勤读圣经——神的话语。他的起居饮食很有规律，肯舍己，视暴吃暴饮为可耻和罪恶。他每天早晨四至五点之间，例必起床灵修。在一七二八年一月的一篇日记里，爱德华滋记着：“我认为基督是主张早起的，因为他从坟墓中复活，乃是在清早的。”
     他每天虽然用十三小时来灵修和读经，仍会抽一小时作园艺和家务。在冬天，他会花数小时伐木或割草，在春天他会与妻子莎拉结伴骑马到郊区去。
     爱德华滋每天晚上都会拨出一小时和小孩子在一起，他和孩子们相处时非常快乐。他从不苛责孩子们，而是用爱的口吻与孩子们交谈，从而了解孩子们的心事。约瑟．爱玛森牧师（Rev．Joseph Emerson）忆述：“这是我一生见过的最和谐的家庭，这个家庭有神的同在。”
     爱德华滋一生喜欢著作，多于讲道。他能有许多流传后世的佳作，实在要归功于妻子莎拉为他担起全部的家务，使他不必为家务分心。她更是一个出色的理财专家。他们夫妻每两年生一个孩子，直至婚后二十二年，才生下最后一个——即第十一个——女孩子。随着一个又一个孩子的诞生，爱德华滋夫妇两人的经济负担也相应加重，但是多亏莎拉的支撑，事事为爱德华滋分忧，结果才有这么显赫的、美满的、并荣耀神的家庭出现。根据调查研究，从爱德华滋和莎拉生下的十一个孩子所繁衍的一千四百个后人，作一个统计，发现这个家庭，制造了十三个大学校长、六十五个教授、一百个律师、三十个法官、六十六个医生，及八十个政府高官——包括三个国会议员、三个州长、一个副总统。
第5章 加尔文门派的大师

     一七三一年七月八日，爱德华滋年方二十八岁，就在美国波士顿（Boston）公开讲道。那天的经文是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九至三十一节：“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题目是《神因人的依靠得着荣耀》（God Glorified in Man`s Dependence）。在这篇信息里，爱德华滋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把救赎的工作，以及人对神的依靠，都视为神的荣耀。爱德华滋讲完这篇道理之后，波士顿有两位牧师——普林斯（Thomas Prince）和古柏（William Cooper）认为该篇信息太宝贵，应该印刷成书，该书于是成为爱德华滋出版的第一本书。在十八世纪中叶有关自由意志的争辩中，爱德华滋成为加尔文主义（Calvinism）的代表。他全力驳斥亚美尼亚思潮（Arminianism。），恰巧亚美尼亚主义的代表约翰·韦斯利（John Wesley），是和他同在一七零三年出生的。
     加尔文派的始创者加尔文（John Calvin）支持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的宗教改革运动。加尔文在法国，脱离罗马天主教，逃到瑞士的日内瓦，在日内瓦建立一个模范的基督教社会。加尔文的中心思想，就是全智、全能、全爱的至高神，对受造者的预定和拣选。
　　在加尔文逝死之后，有一位荷兰籍的信徒亚美尼亚（Jacobus Arminius），认为加尔文的说法，限制了神救赎的范围，忽视了人的自由意志和责任。
　　爱德华滋在《神因人的依靠得着荣耀》一文中，把加尔文的神学思想整理成完美的系统，使之没有前后矛盾的地方。在该书中，爱德华滋说：
　　“我们所有一切的福份都是在基督里，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只有在基督里，我们才有公义。只有在他里面，我们才能称义，罪才得以被赦免，才能得神的怜悯。只有依靠基督，我们才能圣洁。”爱德华滋总结说：“我们依靠父神，因父神将基督赐给我们，且使基督成为我们所有的福份。我们依靠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因基督是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一切。我们依靠圣灵，因我们得以在基督里，是本乎圣灵，圣灵赐给我们在主里面的信心，藉这信心，我们才能接受主作我们的生命，并向他降服。”
　　一七三四年十二月，神的灵开始在诺坦普顿作奇妙的工作。忽然间，一个接着一个，五个人、六个人，接受主耶稣作他们的生命。到了一七三五年的年头，看到神的灵明显地在进行，几乎每一天都有人在诺坦普顿信主得救，几乎在诺坦普顿的每一个人，不管是老的，还是小的，甚至已往对灵性毫不追求的，都在心灵的深处感到有圣灵在作工。整个城市感觉到至高可畏的神的同在，而出现一种严肃的虔敬的气氛。爱德华滋作见证说：“整个诺坦普顿城，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充满爱，充满喜乐，而又同时充满忧伤痛悔的灵。”
　　当爱德华滋在教堂讲道的时候，教堂坐满了人，会众都全神贯注地听爱德华滋讲道。爱德华滋一释放信息，下面就有人泣不成声，有的人为罪忧伤，有的人为救恩喜乐，还有的人受主的爱感动，眼泪夺眶而出。到了一七三五年三月至四月间，神的灵大大作工，使许多人彻底地转变过来。差不多每天有四个人蒙恩得救，即每星期大约有三十人得救。这种情形连续了五、六星期。在短短的时间内，有三百多人接受了主耶稣作他们的救主。
　　由一七三五年的冬天，至一七三六年的春天，即冬夏交接期间，从诺坦普顿四周的城镇和乡村，都有人因着听到在诺坦普顿的复兴情况，慕名来听爱德华滋讲道。有的人本来是好奇而来的，听了爱德华滋讲道之后，良心发现，灵性被复兴，并把复兴的火带回本家本乡去。在诺坦普顿的所在地麻萨诸塞洲（Massachusetts），不少于十个城市有了属灵的复兴，而在邻近的康涅狄克州（Connecticut），则有十七个市镇点起了复兴的火焰。
　　爱德华滋在他的《自述》（Personal Narrative）里，说到自己在诺坦普顿服事主时的一些个人感受：
　　“自从我到诺坦普顿后，我常因默想神和神的荣美以及主耶稣基督的良善，而感到甘甜和喜乐。我觉得神是荣耀可爱的，主要的原因，是在于神的圣洁。我认为神的圣洁，乃是他性格中最可爱的。神有至高的权柄，神白白地赐人恩典，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人绝对地需要依靠圣灵的运行，这对我是佳美荣耀的，也是使我大有喜乐的。我最乐意到神的面前，敬拜他为至高的神，祈求他大施怜悯。”
　　一七三五年，一位麻萨诸塞州的波士顿（Boston）的牧师柯尔曼（Benjamin Colman）把诺坦普顿的复兴情况，写信告诉伦敦两位独立教会（Nonconformist）的领袖——古西博士（Doctor John Guyse）和瓦特斯博士（Isaac Watts）。英国的信徒传阅了柯尔曼牧师的信件后，纷纷请求爱德华滋本人对新英格兰大复兴，作更详尽的叙述。
　　一七三六年十一月六日，爱德华滋出版了《神的奇妙工作的忠实叙述》（A Faithful Narrative of the Susprising Work of God）详细地叙述了新英格兰大复兴的实况。远在英国和苏格兰的许多弟兄姊妹，确实从爱德华滋所写的《叙述》，得着了勉励。
　　爱德华滋对新英格兰复兴运动的叙述，对英国和苏格兰的信徒影响深远，当时英国的教会荒凉、冷淡，信徒们原先认为类似的圣灵工作，只能在使徒时代发生，隔了一千七百多年，绝不会再历史重演，爱德华滋的见证改变了他们的看法。一七三七年秋天，爱德华滋的《叙述》在伦敦再度出版，版面翻新，加入古西、瓦特斯两位博士所写的序言，并用一个很长的句子作书名：《在新英格兰的诺坦普顿和新汉普夏邻近城乡神如何改变无数灵魂的奇妙作为的忠实叙述》（A Faithful Narrative of the Surprising Work of God in the Conversion of Many Hundred Souls in Nothampton，and the Neighbouring Towns and Villages of New Hampshire，in New England）。下文将这本书简称为《奇妙改变的叙述》（Narrative of Surprising Conversions）。
　　一七三八年，《奇妙改变的叙述》在麻萨诸塞州的波士顿（Boston）再版，另有四位波士顿的牧师为该书作序。
　　新出版的《奇妙改变的叙述》，在正文《叙述》之前，加入了五篇爱德华滋的讲章。这五篇讲章分别是：
　　一、信就算为义（Justification by Faith Alone）（罗四5）；
　　二、努力进神的国（Pressing into the Kingdom of God ）（路十六16）；
　　三、路得的决志（Ruth`s Resolution）（得一16）
　　四、罪人受到神公义的惩罚（The Justice of God in the Damnation of Sinners）；
　　五、耶稣基督的超越（The Excellency of Jesus Christ）（启五5~6 ）
　　从爱德华滋的讲章，看出他实在是一位对神认识很深的人。他追溯一切的源头，来自至高的神。他把一切的荣耀，归给那掌管一切的权能的神。
　　现代属灵伟人钟马田（Martin Lloyd－Jones）在《清教徒》（The Puritans）一书中花了很长的篇幅，去称许他。钟马田这样说：
　　“爱德华滋讲道的时候，首先会引用经文，爱德华滋永远根据圣经讲道，从来不会仅仅是定出一个题目，就临场笼统地说。爱德华滋讲道的时候，他总是详细地加以分析，而又耐心地予以阐明。他思想的分析能力很强，他思路清晰地把信息分成段落讲解，然后再带出中心信息来。”
　　钟马田论到这五篇灵魂永远得赎的讲章年时，这样评述：
　　“爱德华滋十分注重谈论末世所要发生的事，和一般神的儿女们所期待的至终的荣耀。爱德华滋是一位满有能力的布道家，如果你要对那些主要的题目多点认识的话，不妨多读爱德华滋的著述，你会发现爱德华滋对真理的阐释条理分明，不难领会，你会获益良多。”
　　一七三五年的复兴运动，来得很快，也消失得很快。许多在复兴运动中自称有属灵经历的人又重蹈覆辙，回到从前失败的光景中去。在这段灵性低沉的时期，许多原本热心爱主的人，变得冷淡灰心。爱德华滋本人也不例外。爱德华滋偶尔也有情绪化的表现，特别是当他在研究分析问题时，有些死结想不通，他就甚受困扰，有时他会被教区中一些信徒的家庭琐事弄得心神不安。更严重的是，在新英格兰地区的许多牧师，包括爱德华滋的姨丈威廉斯牧师（Rev．William Williams）在内，开始对爱德华滋有妒忌和敌对的情绪，这更使爱德华滋感到孤独，使他灵性下沉。
　　爱德华滋的低落情绪也感染了他的妻子莎拉。本来莎拉的天性是安静的，柔和的，那时也变得烦燥不安，难以与人相处，并喜欢挑剔别人。已往莎拉的心境是乐观的、积极的，现在变成了忧伤的，和消极的。
　　感谢主，爱德华滋和莎拉的软弱只是暂时的，他们在仰望神之后，深信新的大复兴很快就要到来。
第6章 一七四零年的大复兴

     经过了几年的灵性低沉的时期，到了一七三九年，整个美洲的英国殖民地再度出现了复兴的征兆。许多教堂里的祷告聚会看出圣灵在开始运行，人们都迫切地为世人的救恩祷告。
     当英国的大复兴家怀特腓（George Whitefield）于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初从英国到达美洲的费城（Philadelphia）后，他在前往乔治亚洲（Georgia）的途中，有负担要在诺坦普顿停留一下。因为怀特腓早已听到诺坦普顿在一七三五年的复兴潮流里，神如何作了奇妙的工作，他知道在那次复兴中，有许多失丧的灵魂接受了主耶稣。
     怀特腓是英国神大用的布道家，在英伦三岛推动了数世纪以来未曾见过的大复兴，而爱德华滋则带动了一七三五年的诺坦普顿的复兴运动。这两位神所重用的器皿，那一次得以在一起配搭事奉，也就带进了一七四零年的新英格兰的大复兴（The Great Awakening）。也有人将这次大复兴译为大觉醒，或大醒悟。
     有人作了一个很好的譬喻，说爱德华滋多年来已在新英格兰的大地上，撒下了火种，而怀特腓则把这星星之火，吹成了燃遍整个新英格兰的大火。
     怀特腓对这事曾这样记载：
     “我在一七四零年十月十七日星期五到达诺坦普顿。在五年前，这地方有三百多人信主得救，爱德华滋先生是一位坚强的、良好的基督徒，今时今日，他的身体虽是软弱的，但在整个新英格兰，却找不到可以和他相比拟的人。”
     翌日，一七四零年十月十八日，爱德华滋邀请年仅二十五岁的怀特腓到家里与他的孩子们交谈。紧接着在那天下午四时，怀特腓在诺坦普顿的教堂讲道。怀特腓写下那天他自己讲道的情景：
     “我开始有点害怕和发抖，但是神扶持着我。在聚会中没有一个听众的眼睛是干巴巴的。我被那天上的荣耀所感染，以致所讲的信息哀婉动人。”
     一七四零年十月十九日主日，怀特腓讲道两次。在早堂的讲道中，爱德华滋在整个聚会中受感动饮泣不已。爱德华滋本是神大用的贵重器皿，当他看见另一个同工被神大用的时候，他没有妒忌心，他和这位同工同感一灵，甚至整个人融化在聚会气氛里。
     星期二下午，怀特腓在爱德华滋的陪同下，一起策马抵达东温莎——爱德华滋的故乡。他们一抵达，怀特腓就对多得无法计数的会众讲道。
     爱德华滋的妻子莎拉写信给她在新哈芬（New Haven）的兄弟雅各布．彭勒达牧师（Rev．James Pierrepint），述说新英格兰大复兴刚开始时的情景：
     “这是一件奇妙的事，当你看到怀特腓只宣讲圣经最简单的真理，竟能具有如斯的感染力。我亲眼看见成千的人屏息聆听他的话语，除了偶然有人发出无法压抑的啜泣声。他的话语不只打动凡夫俗子，也叫那些受过高深教育和上层社会的人士为之动容。据说他在英国讲道时，黑黝黝的矿工的脸庞上被泪水洗出一道道的白漕。在我们这里，五金店的技工关上店门，白昼的劳工摔下他们的工具，全都跑去听他讲道，没有一个人回家时不是深受感动的。”
     一七三七年十月二十三日星期四，怀特腓向着三千多人讲道，复兴的火在新英格兰广泛地点燃了，许多人的心转向神，神的灵大大地做工。十月二十六日主日晚上，怀特腓才离开新英格兰，动身前往纽约。
     怀特腓离开诺坦普顿之后，来教堂聚会的人数大为增加，而爱德华滋也就担负了培灵造就和牧养跟进的重任。
     复兴的火在一七四一年整整一年继续焚烧着。甚至许多大学的教授，也都虚心向爱德华滋请教灵性的问题。那时许多人在属灵上都有追求。
     最令爱德华滋开心的，是诺坦普顿的小孩子和青年人，他们信主之后，生活行为大大改变。有一些青年人，还自发地组织小组聚会。爱德华滋只能偶尔参加青年人的聚会，毕竟他要作的事太多了。
     无数的聚会点和教堂邀请爱德华滋前去讲道，以致爱德华滋应接不暇，兼顾不来。
     历史家崔伦保（Benjamin Trumbull）记述：“这时候人们普遍关心他们灵魂得救的问题，这些大复兴的规模和强度是前所未有的。”
     大复兴运动在新英格兰地区逐渐扩散蔓延，超过二十个地方被复兴的火所挑旺。威廉．古柏牧师（Rev．William Cooper）亲口说，他在一星期之内所接见的慕道者，超过他先前二十四年服事主期间接见人数的总和。
     到了一七四一年底，再无人能精确地计算出，到底新英格兰有多少地方经历了这次的大复兴。爱德华滋这样惊呼：“在许多已往远离神的地区，突然出现这么奇妙的改变，实在令人惊讶不已。”
     在大复兴中应付各种需求的爱德华滋终于感到身体疲乏。弟兄姊妹不断地找他，问他有关灵性的问题，慕道者也陆续不绝地找他，询及切身的灵魂归宿问题。他除了在自己的教堂讲道，又被邀请到邻近的城乡讲道。他还要参加各种小组聚会和许多家庭聚会。此外，他还要抽时间从事文字工作。概括一句，在新英格兰的大复兴中，他是毫无保留地把自己摆上去。
     一七四一年四月，在汉普夏郡（Hampshire County）的萨菲尔德（Suffield）地方的教堂的牧师过世，爱德华滋只好前去照顾那里的教会。几个月内，该教堂增加了九十五个新会友。一七四一年在哈特福特（Hartford）的教堂，则增加了二十七个信徒，在北斯通宁顿（North Stonington。）增加了一百零四人，在波士顿的旧南方教堂（01d South Church）增加了六十名，在波士顿的新北方教堂（New North Church）增加了一百零二人。在兴咸（Hingham）有四十五名加入教会，在普里茅斯（Plymouth）有八十四人，而米多波诺（Middleborough）则有一百七十四人。
     一七四一年七月八日，爱德华滋到康涅狄克州（Connecticut）的安非尔德（Enfield）讲道，讲那篇最震撼人心的讲章，题目是《在震怒之神手中的罪人》（Sinners in the hands of an angry God），他引述申命记三十二章三十五节：“他们失脚的时候近了。”
　　爱德华滋讲这篇道的目的，是要警告那些不关心自己灵魂归宿的人，不要过于自信，不要自以为是，要接受主耶稣的救赎。
　　爱德华滋平静地、从实说出神有权柄，随时能将恶人投入地狱。他说：
　　“罪人阿，你们的处境是何等危险，何等可怕，你们被神的手握着，悬在一个忿怒的火湖上。这火湖是无底的深坑，充满了忿怒的火。”
　　突然间，圣灵在听众的心中作工，有些人恐惧地抓住座椅栏杆，唯恐掉入火湖。有人抓住爱德华滋的外衣，喊道：“爱德华滋先生，爱德华滋先生，神岂不是怜悯人的神吗？”
　　在那时刻，爱德华滋停止讲道，一直等到听众情绪稳定，才继续讲下去。末了，他这样结束这篇讲章：
　　“所以，凡是还未归向基督的人，如今要醒悟，逃避那要来的忿怒。全能的神的震怒，现在必然是临到大部分会众的头上。各人要赶紧逃离所多玛。逃命吧！不可回头看，要往山上逃跑，免得你被剿灭。”讲完道，爱德华滋带领会众祈祷。
　　米多波诺这地方也显明了神的大能，在一七四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那一天，在一天之内，有七十六人来到教会询问，如何才能逃避那永世的惩罚。
　　一七四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在新英格兰的朴斯茅（Portsmouth），那一天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整个镇的居民对于自己所犯的罪害怕起来，几乎每个人都害怕神的报应。街道上即使摆着金银手饰，或任何宝贵的东西，居民也无动于衷，没有人会对这些东西起贪念。许多严重的罪行，包括偷窃、淫荡、捣乱、亵渎等，几乎都消声匿迹。一般人不再谈世俗的和虚无的话题，而是阅读神的话语，并唱诗赞美神。
　　爱德华滋的父亲提摩太．爱德华滋牧师（Timothy Edwards）——有人称呼他老爱德华滋，说他在那一年讲道的次数，比往常每一年，要多一百来次。从此可以想象，在大复兴的年代，信徒们是多么渴慕、宝贵神的话语。
　　爱德华滋以底下的话语来总结一七四一年度神的奇妙作为：
　　“不管是地上，或者是地狱，都不能拦阻神在这地区的神圣作为，基督在这些日子是荣耀的得胜者。”
　　一七四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在新英格兰的列斯特（Leicester），许多人得着了相当大的复兴，他们在那一天禁食祷告，希望得着圣灵更丰满的膏抹。他们在那天邀请爱德华滋去讲道。爱德华滋讲了一篇很勉励人的信息，经文是罗马书九章二十二节：“遭毁灭的器皿。”
　　翌日—— 一月二十九日，爱德华滋讲了一篇特别能感动人和帮助人的信息。经文是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三节：“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爱德华滋把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受的苦难和羞辱，向弟兄姊妹们述说，许多人的心被主的爱摸着，更愿意亲近他，并把荣耀归给他。
　　一七四二年二月一日爱德华滋从列斯特来到沙顿（Sutton）。在沙顿，爱德华滋对众多的会众讲解诗篇十八篇二十五节：
　　“慈爱的人，你以慈爱待他。完全的人，你以完全待他。”那天晚上，风雨交加，讲道者改为一位来自西波洛（Westborough）的派曼牧师（Ebenezer Parkman）。派曼讲的信息配合狂风骤雨的天气，他引用诗篇六十八篇八节：“那时地见神的面而震动，天也下雨。”听众听了心灵被震动，都关怀灵魂的归宿问题。沙顿地方那次经历了一次大的复兴。
　　翌日——二月二日早晨，不停地下雨，派曼陪同爱德华滋到西波洛。爱德华滋首先在派曼主持的教堂对会众讲到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二节：
　　“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
　　到了二月二日晚上，爱德华滋到派曼牧师的家里，对那些参加家庭聚会的人讲解创世记十九章十七节：
     “领他们出来以后，就说，逃命吧！不可回头看，也不可在平原站住，要往山上逃跑，免得你被剿灭。”
     爱德华滋的信息打动了西波洛的信徒，改变了许多刚硬不悔改的人，主耶稣的名被高举，至高的神得着荣耀。
     回顾一七四二年，在新英格兰的大部分地区，都经历了属灵的大复兴，爱德华滋在诺坦普顿对自己教堂的信徒作见证说：
     “在一七四二年夏天的时候，一般人对生命的追求似乎退后，接着在秋天和冬天之间，有些人有非常不寻常的寻求主的表现。但是，到了今天——十二月份，相当多的人亲近神，保持着生命上的追求，并享受着神的同在所带来的喜乐。”
     在一七四零年的新英格兰大复兴中，许多人曾把爱德华滋视为大复兴运动中的首创者、导演、和护卫士。这样高抬人是可悲的。爱德华滋只不过是神的奴仆，只是神贵重的器皿，一切荣耀仍应归给神。一七四二年出现的长时间的低潮，说明大复兴的一切果效不是出乎人的，都是来自圣灵的工作。
     爱德华滋讲道的时候，声音低沉，吐露话语时顺其自然，毫不做作，从来不用突如其来的高声唤起会众的注意。他的手势是自发的，不是刻意的，他不会随意摆动身体，作明星式的舞台表演。他是那么严肃，他的眼睛逼视着会众，自然地说出心灵深处的话语，使你感觉到，神实在与他同在。
     在整个新英格兰的大复兴中，一些人估计有五万人悔改信主。更重要的是，许多基督徒的灵性得着复兴，生命更往下扎根。归根结底，整个大复兴的浪潮是这么广泛和强烈，最大的得益者乃是美洲的众教会。
     许多美国人活在世上，过着平平淡淡的一生，但是爱德华滋却蒙恩，带领许多人经历了一七四零至四二年的新英格兰的大复兴。任何人有份经历这次历史上罕见的大复兴运动，可以说是不虚度此生。
第7章 为真理而争战

     当圣灵在新英格兰作工的时候，有些基督教的领袖，由于嫉妒的缘故，缄默不言，态度冷漠。有的根据大复兴时期出现的一些狂热现象和偏差作法，就否定一切圣灵的表显。爱德华滋认为，那些基督教的领袖不支持大复兴运动是不可原谅的。事实上，许多教牧人员为了维持他们的尊严和宗教地位，唯恐圣灵的工作暴露了他们不冷不热的光景，有的则害怕信徒太过热心，破坏了他们素来遵循的传统。
     爱德华滋并没有因为受到一些人的冷眼和抵制，就因此气馁。他以令人信服的笔触，于一七四一年九月出版了一本书《辨别圣灵做工的标记》（The Distinguishing Marks of a Work of the Spirit of God），简称《辨别的标记》（Distinguishing Marks）。爱德华滋以约翰一书四章一节作根据：“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爱德华滋认为，最安全可靠的辨别方法，就是依靠神的话语。
     爱德华滋是一个非常平衡的人，一方面他对大复兴持肯定的、积极的态度，另一方面，他虚心聆听一些人如何担忧复兴运动中一些过于偏激的，和过于狂热的作法，他提出要试验灵。他认识到这是一场属灵的争战，需要和那看不见的邪灵的黑暗势力争战。
     爱德华滋在《辨别的标记》一书中，列出识别圣灵工作的五项表征：
     一、更加宝贵和敬重主耶稣基督，让基督居首位；
     二、反对撒但的权势，因为牠引诱人和鼓励人犯罪；
     三、更加重视圣经的教训和真理；
     四、在生活上得着更多圣灵的光照，不敢随便；
     五、激励人爱神，更愿意把自己奉献给神。
     《辨别的标记》出版之后，为了针对外界许多不友善的批评，爱德华滋再出版一本巨著《一七四二年新英格兰复兴的一些感想》（Some Thoughts Concerning the Present Revival of Religion in New England 1742）。在书中，爱德华滋正面地陈述了在大复兴运动中神荣耀的作为，另一方面，他又指出一些在复兴运动中要纠正和避免的错误作法。
     过了不久，爱德华滋又出版了一本新书来加强他的论点，这书即《关于宗教热忱的论文》（A Treatise Concerning Religious Affections）。
     虽然当时有许多人挑拨离间，感谢主，爱德华滋和怀特腓的友谊从来未受影响。一七四五年七月，怀特腓夫妇到爱德华滋的家里作客一星期。
     在新英格兰的大复兴中，这两位神的忠仆，互相扶持，互相勉励。他们同心地宣讲神国的福音，抢救失丧的灵魂。
第8章 为戴维·布莱纳作见证

     戴维·布莱纳（David Brainerd），生于一七一八年，是耶鲁大学的学生。一七四一年冬天，正值新英格兰大复兴的高潮，他尖锐地批评一位讲师在灵命上的缺点，被学校当局认为他目无尊长。在他大学毕业时，学校当局不颁发学位给他。一七四三年初，他虽然谦卑地向学校当局认错，学校当局仍拒绝授他学土的学位。
     一七四三年四月，戴维．布莱纳开始对印第安人作宣教工作。他宣教的地点在高脑密（Kaunaumeek）。该地荒僻落后，生活艰苦。他虽然恳切祷告，不停息地向印第安人传福音，工作却没有果放。
     一七四五年五月，在戴维·布莱纳完成了三百五十英里的旅程之后，他身心疲乏，打算在年终放弃他的差传工作。
     接着奇怪的事情发生，一七四五年炎热的夏天，在新泽西州（New Jersey）的印第安人地区克罗斯卫森（Crossweeksung）。许多印第安人悔改信主，在灵性上有一次觉醒，其光景正像新英格兰大复兴一样。戴维·布莱纳把这次教会历史上发生的大事巨细不遗地记录在他的日记上。
     多年来的劳累，已经使戴维．布莱纳的身体衰残不堪。受到了这次印第安人的大复兴的勉励，戴维布莱纳激发了新的活力。截止于一七四五年十一月，历九个月之久，他马不停蹄地驰骋了三千英里的路程，平均一星期有二十小时坐在马鞍上。尽管到处都有印第安人蒙恩得救，最令戴维布莱纳铭刻在心、无法忘怀的，仍是第一处燃起复兴之火的克罗斯卫森。他在日记中记述，没有一处基督徒的聚会，有那么明显的神的同在。在那里弟兄和睦同居，彼此相爱。
     没有多久，新泽西州印第安人大复兴的消息传到爱德华滋耳中。一七四五年十一月二十日，爱德华滋写信给苏格兰的一位弟兄时，亲笔为戴维．布莱纳作见证。爱德华滋这样写道：
     “戴维·布莱纳，一个作差传工作的传教士，最近在传福音给印第安人的事工上，甚有果效，这位戴维·布莱纳是一位具有优良品质的年轻人，生活敬虔，热心抢救灵魂。他有丰富的圣经知识、明哲的判断力，和端正的行为。我祝愿他得着神更大的祝福。”
     一七四六年，爱德华滋继续听到印第安人复兴的消息。在戴维·布莱纳努力不懈的服事下，印第安人的复兴运动持续下去。戴维·布莱纳于是准备把一七四五至一七四六的日记付印，公诸于世，让各地的弟兄姊妹分享神的祝福和恩惠，并且激励所有同作差传工作的同工。这些日记未发表之前，爱德华滋预先过目，发现内容精彩动人，而又完全真实。
     一七四六年冬天，戴维·布莱纳的身体终于垮下来。早年的受冻挨饿，多年的辛劳奔波，累积下来，使他的肺病急转直下，这时他除了祷告之外，必须停止其它一切的事奉。一七四七年春天，年方二十九岁的戴维·布莱纳到诺坦普顿拜访爱德华滋的时候，他的外表是这么乐观喜乐，甚至连爱德华滋也看不出戴维．布莱纳实际上已经病入膏肓。另一方面，当戴维·布莱纳身体稍为好转时，曾在一天内策马驰过二十五英里，兼步行半小时。
     一九四七年六月九日，戴维·布莱纳离开诺坦普顿，前往波士顿，在那里有爱德华滋的女儿耶路撒（Jerusha）在起居上照顾他。六月底，耶路撒通知父亲爱德华滋说，戴维·布莱纳极其衰弱，难以呼吸，并自知不久于人世。一七四七年七月二十五日，当戴维．布莱纳稍为能走动时，在耶路撒陪同下，到爱德华滋家里养病。一七四七年十月九日，戴维·布莱纳，这位带领印第安人大复兴运动的差传工作者，在爱德华滋家里不治身亡。
     戴维．布莱纳在爱德华滋家中这段期间，对爱德华滋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两人的心灵上合一。爱德华滋注意到戴维·布莱纳是一个时时刻刻思念神的人，他把一切的心思都放在神身上。
     一七四九年，爱德华滋出版了《戴维·布莱纳的生平记载》（An Account of the Life of the Late Reverrend Mr．David Brainerd）。这本书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本叙述差传工作的传记。这本传记赢得了国际上广泛的赞扬和推荐，被公认为芸芸传记著作中的优越作品之一。
     在爱德华滋的著作中，销路最大的，影响力最深远的，首推《戴维·布莱纳的生平》。一个世纪之后，佐敦（Adoniram Judson Gordon。），一个杰出的差传工作者作见证说，他是一直重读《戴维·布莱纳的生平》，来鞭策自己。
     克里威廉（William Carey）带着这本书到印度，以这本书作座右铭，用来不时鼓励自己，克服翻译圣经为印度各种文字时所遭遇的各种困难。
     从《戴维·布莱纳的生平》得着帮助的属灵伟人，还有享利·马廷（Henry Martyn）、李文司登（David Livingstone）、戴德生（Hudson Taylor）等。
     概括一句，爱德华滋作为一个卓越的传记作家，产生的果效，是出乎他本人所能意料的。他写的传记，被神大大使用，推动了数世纪以来在世界各地的许多差传事工。
第9章 被自己会友遗弃

     在诺坦普顿的信徒，并没有因着神赐他们这么一位大布道家、大哲学家、美国有史以来罕有的属灵作家而高兴。他们说爱德华滋不应该花那么多钱买新书，甚至责怪他不应该每两年生一个孩子，增加教堂的经济负担。
     还有，他的外祖父所罗门斯托达（Solomon Stoddard）已往的作法，即是任何人在小的时候接受过洗礼，长大后就是口头上没有承认、相信主耶稣基督，仍可以领受圣餐。结果教堂里就有了很多没有悔改信主的挂名教友。
     一七四八年十二月，爱德华滋正式通知教堂高层人士，他不会接纳没有得救把握的人领受圣餐。爱德华滋这种勇敢的破除传统的作法，受到了教堂大多数执行委员的强烈反对。而那些没有重生的会友，则发动签名，获得二百多名会友附和，联名要求爱德华滋辞去牧师的职位。一七五零年六月，这位在新英格兰大复兴中神所大用的仆人，竟在自己教会的委员会中，以二百三十票对二十三票的投票结果，被赶离开。
     一七五零年七月一日，爱德华滋心平气和地走上了自己牧养二十四年的诺坦普顿的第一区教堂（First Precinct）的讲台，作离别的讲话。这位被自己信徒离弃的神的忠仆，丝毫没有怨忿的心情！因为他所追随的主耶稣，也曾被他所爱的世人所弃绝。那天他读的经文是哥林多后书一章十四节：“正如你们已经有几分认识我们，以我们夸口，好像我们在我们主耶稣的日子，以你们夸口一样。”
     爱德华滋在告别词中这样说，“现在我向你们说再见，我把你们不能朽坏的灵魂交托给他，正如他曾将你们的灵魂交托给我一样，直至那日我们将在他面前相会。我永不会忘记你们，我会不时为你们祷告。”
     钟马田在《清教徒》（The Puritans）一书中，这样评述这件事：“弟兄们，不要为在你们教会里可能发生的任何事感到惊奇。”
     而另一位作家华伦·魏斯比（Warren Wiersbe）在他的书《你应知的得胜的基督徒》（Victorious Christians You Should Know）中这样说：
     “历史证明爱德华滋是正确的，他的会众是错误的。凡反对圣灵工作的，都已改变信仰。那些信仰纯正的人，那些追随爱德华滋的人，工作继续得着扩展。”
第10章 深受苏格兰人敬重

     爱德华滋虽然受到诺坦普顿信徒的离弃，不顾念他多年来曾为教会所摆上的一切，但在大西洋彼岸的苏格兰，却一直有人怀念他、敬重他，甚至希望爱德华滋到苏格兰，去服事那里的众教会。在本书第五章，我们曾述及，远在英国和苏格兰的信徒，早已在一七三五年，从爱德华滋的著作《神的奇妙工作的忠实叙述》，得着勉励和帮助，而爱德华滋的另一本书《奇妙改变的叙述》，也对苏格兰教会的复兴，帮助很大，起了推动事工的作用。
     苏格兰的加拉希尔斯（Galashiels）的牧师达维森（Henry Davidson）曾写信给爱德华滋说：“早在一七三五年，我已经从阅读你出版的书籍，以及从阅读那些你寄到苏格兰的许多珍贵的信件，熟悉了你。”
     苏格兰坎巴斯兰（Cambuslang）的麦古乐牧师（Rev．William M’Culloch），常把新英格兰大复兴的消息带上讲台，读给会众听。那里的信徒感谢神在新英格兰兴起了爱德华滋这样一位忠实的仆人。
     一七四二年，当爱德华滋在苏格兰的声誉日益增加的时刻，苏格兰两位杰出的布道家——格拉斯哥（Glasgow）的麦劳林牧师（John M’Laurin）和基西（Kilsyth）的洛泊牧师（James Robe）——写信到新英格兰，虚心向爱德华滋讨教属灵的问题，爱德华滋很有礼貌地、迅速地回信给他们。
     一九四六年，苏格兰卡乐（Carnock）的吉勒彼牧师 （Thomas Gillespie）也开始和爱德华滋通信。
     一七四七年，在苏格兰的格金蒂乐（Kirkintilloch）的厄斯金牧师（John Erskine），当时他才二十六岁，直接写信给爱德华滋。厄斯金除了与爱德华滋建立通信关系外，后来厄斯金又和爱德华滋的儿子，以及爱德华滋的孙子通信。厄斯金和爱德华滋三代人的通讯关系，长达五十六年。厄斯金到了一七五三年，转任苏格兰古洛斯（Culross）的教堂的牧师，而于一七五八年。在苏格兰首府爱丁堡（Edinburgh）的教堂任牧师。由于厄斯金牧师在苏格兰很有威望和影响力。厄斯金对爱德华滋的敬佩和尊崇，使爱德华滋成为苏格兰信徒敬仰的人物。
     这里要叙述一下在苏格兰兴起的为全球的失丧灵魂祷告的运动。
     早在一七四四年十月，苏格兰一些福音派的牧师，内中不少人曾与爱德华滋经常通信，成立一个联合祷告聚会，为基督的福音在全世界得着广传而代祷。他们建议每星期六晚上和主日早上，和每季的第一个星期二，大家拨出一段时间，一齐祷告。
     既然祷告的目标是全球性的，许多在北美洲的牧师，也被邀请在大西洋彼岸同样为全球的福音工作祷告。在英国本土的另一位大布道家约翰·韦斯利（John Wesley），也被邀请参加这次的联合祷告运动。
     一七四五年三月十六日，约翰·韦斯利提出来，为什么不邀请新英格兰的爱德华滋，也参加这次全球福音工作的联合祷告运动。
     在教会的历史上，这是一幅何等美丽的图画，身为循道宗领袖的、亚美尼亚派的约翰·韦斯利，为了全球的福音广传工作，竟摒除成见，邀请加尔文派的大师爱德华滋，一起同心祷告。
     当约翰·韦斯利邀请爱德华滋参加联合祷告运动的消息传到新英格兰的时候，爱德华滋深受感动。
     联合祷告运动原来建议为期两年，即从一七四四年十一月至一七四六年十月底。到了一七四六年，苏格兰的教牧同工，又将这项联合祷告运动，延长七年。
     一七五零年六月，当爱德华滋被诺坦普顿的教会赶走之后，一家的经济情况，转趋恶劣。这时候苏格兰的厄斯金牧师听到这个消息，就发出邀请，希望这位备受苏格兰信徒景仰的属灵伟人，能远涉大西洋到苏格兰服事主。
     当时由于诺坦普顿的第一教堂，一时找不到新的牧师来填补爱德华滋的空缺，所以在那段青黄不接的时期，爱德华滋仍勉为其难地在赶走他的教堂内继继讲道几个月，但是这种临时性的收入却非常菲薄，与他担任正职的牧师时的收入相比，相差甚远。他的妻子莎拉和几个女儿被环境所迫，要编织一些刺绣等，然后拿到波士顿的市场去卖，来补贴家用。
     爱德华滋一家的生活发生困难的时候多年来得着爱德华滋属灵帮助的苏格兰信徒，却显示了他们的爱心和关怀。一位住在苏格兰爱丁堡的信徒郝格（William Hogg），集中了三十五英镑的奉献款，然后送到格拉斯哥交给麦劳林牧师（John Mac Laurin）。
     一七五一年二月十一日，麦劳林牧师写信通知郝格，说格拉斯哥一带的弟兄姊妹，希望在奉献的事上有份，以表达一点心意，于是款项添加到六十三镑十先令；在拜斯礼（Paisley）的信徒的奉奉献使最终的款项达到七十英镑。当这笔奉献款到达爱德华滋手中的时候，他深受感动，他写了一封信，说他从来没有期待这种事会发生，他说从这件事，看出主并没有遗弃他。
     爱德华滋虽然在新英格兰受到教会中许多信徒的误解和排斥，仍然没有忘记苏格兰弟兄们所发起的全球性联合祷告运动。一七五一年六月二十八日，他写信给苏格兰的厄斯金牧师说：
     “你，和在苏格兰服事主的同工们，现在要抓住机会，通知在荷兰的同工祷告了。”
     爱德华滋在最困难的时刻，仍然不想到自己，只想到主自己，和主的工作。
　　一七五一年七月十三日，爱德华滋写了一封答谢信到苏格兰的爱丁堡给郝格，感谢苏格兰的弟兄姊妹在他困苦时所显示的爱心。爱德华滋在信中说：
　　“读了苏格兰的弟兄们写来的这么多关怀的信，使我和我的一家，深受感动。特别是当我处于如此为难和困苦的时刻，你们不止在言语上，也在实际的行动上，表现出这样伟大的爱心。从这一点，证实我们的神，是位丰满的和信实的神。”
第十一章 传福音给印第安人

     一七五一年八月八日，爱德华滋举家迁往美国东部麻萨诸塞州（Massachusetts）的斯托布里奇（Stockbridge），去向那地区的印第安人传扬福音。
     斯托布里奇是一个落后的地方，教堂是一间密不透风的小房，爱德华滋透过翻译员，向几家白人和四十二名印第安人讲道。这些印第安人用野熊的油涂满全身，以御严寒，其中有一位名叫戴维的，作召集人，他负责用海螺吹号，通知印第安人来聚会。
     替爱德华滋翻译的印第安人，属于印第安人中的一个部落豪莎顿纳（Housatonncuk），名叫约翰（John Wonwanonpequunnonnt）。他很有天份，他的英文全靠自学得来。爱德华滋学问渊博，内涵丰硕，他觉得约翰的翻译未能充份表达他的意思。他现在面对的，不只是语言上的隔阂，还有文化上的差距；在这种情况下，他只好调校自己的讲章，以切合印第安人的程度。慢慢地，爱德华滋的事工发生了果效，有两三个已往很邪恶的印第安人，听了福音之后，生命有了改变。爱德华滋的使命感是将福音传给各个民族的。他在《救赎的工作的历史》（A History of the Work of Redemption）一书中，这样写着：“多么希望许多黑人和印第安人将来会成为基督徒，许多属灵书籍可以在印度、非州的埃塞俄比亚（Ethiopia）、鞑靼地区（在俄国鞑靼人定居的地方）出版。教会至终是得胜的。”
     爱德华滋到美洲的落后地区，向印第安人传福音，身体力行地从事差传工作，成为众多信徒良好的榜样。
     莎拉刚到落后的斯托布里奇的时候，初期有点不习惯，她希奇神为什么将一位学问高深的学者，埋没在简陋的印第安人村落，但她相信神的带领必有他的美意。印第安人从爱德华滋的家庭看到基督徒的和谐和美德，他们很喜欢爱德华滋一家人，特别敬爱主妇莎拉。爱德华滋的儿子作见证说，他生活在印第安人的社区，接触的都是印第安人的孩子，所说的只能是印第安话，甚至他的思想概念也如印第安人一样
     几年后，爱德华滋的好朋友伯拉米（Joseph Bellamy）到斯托布里奇探望爱德华滋，那时候，印第安人正经历一次灵性的大复兴。
     伯拉米在爱德华滋家里用饭的时候，突然传来优美感人的圣诗的歌声。原来是印第安人在那里敬拜赞美。伯拉米很受感动，对爱德华滋说，我在你家里用饭，想不到却听到天堂的美妙的音乐。
     爱德华滋的第三女儿以斯帖于一七五二年嫁给新泽西学院（New Jersey College）的院长伯尔（Aaron Burr）。伯尔同时兼任新泽西州（New Jersey）的纽瓦克（Newark）的长老会的牧师。当年伯尔已三十六岁，而以斯帖才二十岁。在新泽西州的学术界，伯尔威望很高，他是一间闻名的高等学校的校长，在教会里，他是一位虔诚的、随和的、有爱心的牧师。伯尔未娶以斯帖以前，原是爱德华滋的朋友，常到爱德华滋家里串门，因为他是爱德华滋家里的常客，故与以斯帖很熟悉，日久生情，两人于是结为夫妻。伯尔也是英国大布道家怀特腓（George Whifefield）多年来的朋友。
     一七五四年九月，伯尔邀请怀特腓在新泽西学院开学典礼上演讲。新泽西学院当日颁予怀特腓荣誉文学硕士的学位。怀特腓曾说过，当时世界上并没有一个大学校长，比伯尔更有才华。
     一七五四年十月一日，新泽西学院开学典礼已经完成，身为大学校长的伯尔，亲自陪同英国来的嘉宾怀特腓，前往波士顿，与从斯托布里奇赶来的爱德华滋相唔。
     这三位基督教的杰出人物，一起住在波士顿的普林士牧师（Thomas Prince）的家里，实在是历史上罕有的约会。一方面，他们毫无拘束地分享每个人从神所领受的，另一方面，他们也确实知道，这样美好的时刻，确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想当年爱德华滋被诺坦普顿教堂辞退的时候，苏格兰爱丁堡的郝格（William Hogg），曾奉献款项支持爱德华滋。一七五五年，郝格直接写信给伯尔，说他可以在英国、苏格兰、爱尔兰等地，筹集不少于四千英镑的款项，支持新泽西学院另觅一永久的校址。
　　因着郝格的支持，一七五五年二月，新泽西学院校董会决定在新泽西的普林斯顿（Princeton）兴建永久的校址。该学院后来改名为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
第十二章 文字工作上的更大成果

     爱德华滋离开诺坦普顿，实在有神的美意，从他在斯托布里奇事奉的众多成果看来，神实在大大地祝福了他。
     爱德华滋在斯托布里奇的一项重要成果，就是把他已往的许多讲章，重新整理出版。在斯托布里奇的宁静环境里，爱德华滋更能专心致意地从事写作。钟马田认为，是神的心意让爱德华滋到斯托布里奇去，因为爱德华滋最伟大的著作，有好几册都是在那里写成的。
     一七五二年十一月，爱德华滋的著作《一些错误表达的纠正》（Misrepresentations Corrected）出版，这本书的论证周密、严谨、细腻，充分地显示了他灵性的进步。
     一七五四年，爱德华滋的名著《论自由意志》（On the Will）付梓。在这本书的《结论》里，爱德华滋说，圣经的教训是神圣的。在各个世代，由于世人的心智不清，成见偏执，以致圣经的教训，被世上的聪明的、伟大的人物所集总，视之为极荒谬不合理的；然而人若认真地查考圣经，便知道圣经的教训与心智最确定的．自然而来的训示完全相符合。由此可见，‘神的愚拙比人智慧’；并且神的作为，正如哥林多前书一章十九至二十节上所说：“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辩士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
     爱德华滋最后写的一篇文章，于一七五七年五月完成，即《为原罪论辩护》（The Great Christian Doctrine of Original Sin Defended）。在这篇文章里，爱德华滋说：“关于全人类的情形，最明显的、公认的事实就是：就亚当的叛逆和其无穷的、可怕的后果来说，显明神是将亚当的一切后裔，毫无例外地视他们与亚当为一体。凡生到这世上来的人，都不可能不违背神的律法。”
     一七五六年爱德华滋前往故乡东温莎，探望垂垂老矣的双亲。可喜的是，他们两老仍能辨认出儿子爱德华滋。
     一七五六年十一月，伯尔带着新泽西学院全校的师生，从新泽西州的纽瓦克（Newark），搬到普林斯顿（Princeton）的新校址。
     一七五七年初，神的灵大大地作工，普林斯顿经历一次空前的大复兴，许多师生的灵性得着苏醒。伯尔从爱德华滋的经历中知道，在大复兴中，切忌过份地狂热以免失控，被邪灵欺骗。另一方面，伯尔不报导得救的人数，因为神的祝福不是人的头脑可以计算的。
     爱德华滋很喜乐地把普林斯顿的复兴情况告诉在苏格兰的弟兄们。一七五七年四月十二日，爱德华滋写信给苏格兰的厄斯金牧师。在信中，爱德华滋说：“在美洲的英国殖民地，正处于一片大黑暗，但是神的光射进来，我们从新泽西学院，听到真正令人鼓舞的好消息。”
     一七五七年七月二十八日，爱德华滋重述这项喜讯。他再次要求那个为全球广传福音的联合祷告运动要继续下去，他认为参加祷告的人要包括荷兰、瑞士等国家。
     在爱德华滋的著作里，他强调圣经所预言的，即以色列人有朝一日将会悔改信主，然后主才会再来。
     一七五七年九月，伯尔身体染病，冒着酷热的天气，匆匆往返于斯托布里奇。伯尔操劳过度，终于英年逝世，时年方四十一岁。
     伯尔过世后四天，新泽西学院——后来改名普林斯顿大学——的校董会决定邀请爱德华滋接替他的女婿伯尔，出任该大学的校长。
     爱德华滋认为斯托布里奇的教会正走上轨道，需要他继续牧养，况且还有两本书等着他完成，他的体力和精神，不足应付一间大学浩繁的事务。他回复新泽西学院说：“我的身体情况和心理状况都欠佳，灵性低沉，谈吐幼稚，仪表生硬，令人见之生厌，实在不适宜管理一间大学。”
     爱德华滋的婉拒，被大学校董会视为是他谦逊的表现，而且整封信并没有给大学校董会一个断然的拒绝。大学校董会于是派了一个代表团，前往斯托布里奇，向该地教会的信托委员会游说，说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比麻萨诸塞州西部的斯托布里奇，灵性更加荒凉，更需要爱德华滋。结果斯托布里奇的教会同意放人，让爱德华滋到普林斯顿出任大学校长。
     一七五八年一月，爱德华滋向斯托布里奇的教会说再见。他引述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五节、三十二节：“我素常在你们中间来往，传讲神的国，如今我晓得你们以后都不得再见我的面，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
     会众——特别是印第安人——的反应，恰如使徒行传二十章三十八节：“叫他们最伤心的，就是他说，以后不能再见我的面那句话。”
     爱德华滋于二月十六日正式就任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他向全校师生的第一次讲道，是引用经文希伯来书十三章八节：“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的思想丰富，学识高深，学生聚精会神地聆听，当爱德华滋讲完话，学生们才恍然发觉，原来爱德华滋足足讲了两小时。
     一七五八年二月二十三日，因新泽西州天花流行，爱德华滋遵从医生的嘱咐，种了牛痘。没有想到的是，医生的用意，是为爱德华滋预防天花，结果却导致爱德华滋染上了天花。
     在他垂危之际，他环顾四围说：“我真正的朋友，拿撒勒人耶稣，现在在哪里？”
     围在爱德华滋床边的人在他失去知觉时，正挂虑他一旦不在时，大学和教会将不知如何收拾，突然爱德华滋令大家一惊地突然说出临终最后一句话：
     “信靠神，你就不需要惧怕。”
十三、约翰·牛顿（1725-1807, Newton）
第一章 早年的生活

[image: image21.jpg]


约翰•牛顿（John Newton）于一七二五年七月二十四日，生于英国伦敦的瓦平（Wapping）。瓦平在驰名的伦敦塔（Londo Tower）附近，在当年是一个海员出没的村落。

约翰•牛顿的父亲，亦称约翰•牛顿，是一个老练的船长，曾在西班牙的塞维尔（Seville）一间天主教耶稣会（Jesuits）的学校受过教育。牛顿船长对儿子约翰•牛顿的管教过于严苛，结果产生了反效果，使父子两人的关系疏淡，彼此无法沟通。牛顿船长是一个挂名的基督徒，口头上承认自己是基督徒，但在实际生活上，没有基督徒应有的美好见证。

约翰•牛顿的母亲伊利沙白•牛顿（Elizabeth Newton）是位敬虔的基督徒。伊利沙白•牛顿一向参加在瓦平新阶梯（Wapping New Stairs）的老格拉威巷（Old Gravel Lane）的独立教会聚会，她被视为一个不遵从英国圣公会（Church of England）的持异议者（dissenter）。

老格拉威巷教堂的牧师大卫•詹宁斯博士（Dr.David Jennings），住在瓦平的红莱昂街（Red Lyon Street），是牛顿船长一家人的邻居。大卫•詹宁斯博士的好朋友以撒华滋（Isaac Watts），写了许多优美的圣诗，被称为“英国圣诗之父”（the father of English hymnody）。

原来在宗教改革之后，许多独立教会的人，不再使用天主教以拉丁文写成的诗歌。会众们在礼拜堂顶多机械式地唱唱诗篇之外，无法吐露自己的心声以真诚来赞美敬拜神。

以撒华滋生于一六七四年，比约翰•牛顿足足大了五十一岁，论年龄甚至可以作约翰•牛顿父母的长辈。

以撒华滋所作的圣诗，被独立教会吟唱之后，本来已是暮气沉沉、毫无生气的独立教会，又逐渐兴旺起来。

当约翰•牛顿四岁的时候，他母亲伊利沙白•牛顿就教他吟唱以撒华滋的圣诗；由于约翰•牛顿有超乎寻常的记忆力，可说过目不忘，他几乎能背诵以撒华滋写的大部份圣诗。以撒华滋圣诗的激荡人心的旋律、优雅的情操，及诗词的宗教意识，从此潜伏在约翰•牛顿心灵的深处，深藏在他的下意识里；日后这对催生了约翰•牛顿成为一个圣诗的作者，有着不可割离的关系。

伊利沙白•牛顿这位爱主的姐妹，一直为着她的儿子约翰•牛顿流泪祷告；她向神许愿，她愿意将她的独生子约翰•牛顿奉献给神，她并祈求神使用他，使他长大后成为神的忠仆，被神使用。

约翰•牛顿长大后，一度堕落远离神，并且亵渎神、侮慢神；但是神仍顾念他母亲生前向神许的愿，垂听她如泣如诉的心声，祂的大爱后来终于征服了约翰•牛顿。

一七三二年初，伊利沙白•牛顿患了肺结核病，并且一直没有起色，那时她的丈夫牛顿船长又航海出洋，一年半载不会回来。这时候伊利沙白•牛顿的远方表姐伊利沙白•卡勒特夫人（Elizabeth Catlett）劝伊利沙白•牛顿到卡勒特在漆咸（Chatham）的住宅疗养一段日子，认为漆咸地方的清新空气，会对伊利沙白•牛顿的健康有所裨益。

一七三二年夏天，一辆马车把伊利沙白•牛顿截走，陪同她的是伊利沙白•卡勒特。她们把约翰•牛顿寄养在一个邻舍家里。当约翰•牛顿见到母亲向他挥手告别的时候，他以为母亲此去，只是短暂的离别，哪知此行竟然成为诀别。

约翰•牛顿此时只有七岁，他从小就畏忌父亲的叱责，一直受到母亲的呵护、眷爱和教导。没有多久，他突然从漆咸，获知慈母的死讯。这悲剧对他幼嫩的心灵，造成了无可描述的重大创伤。

约翰•牛顿在母亲逝世之后，一直没有听到父亲的消息。他开始想，父亲所乘搭的船只，会否触礁，会否沉没，或者会否遇上海盗。这些猜想一直令他困惑，使他无所适从。

一年后，一七三三年春天，牛顿船长终于平安回到故里瓦平阶梯（Wapping Stairs）。当他回到家里时，发现大门深锁，挂上了褪色的丧事的黑布章。当牛顿船长获悉妻子病逝之后，才从邻舍领回儿子约翰•牛顿。

牛顿船长很快地娶了一个继室，叫汤马新（Thomasin）。她来自埃克森郡（Essex）的阿夫里（Aveley），娘家以畜牧为业。牛顿船长再婚之后，就随着继室，带着小约翰•牛顿，搬迁到阿夫里去。当牛顿船长出海的时候，小约翰•牛顿就由继母看管。

当约翰•牛顿随着继母搬到阿夫里之后，在他寂寞的日子里，耳畔不时响起了故乡瓦平（Wapping）独立教堂诗班所唱的《我每静念那十字架》（When I Survey the Wondrous Cross）。

该圣徒为以撒华滋所写，歌词如下：
我每静念那十字架，

并主知何在上受熬；

我就不禁浑忘身家，

鄙视从前所有倨傲。

……

假若宇宙都归我手，

尽以奉主仍觉可羞；

爱既如此奇妙深厚，

当得我心、我命、所有。

第二章 冥冥中蒙神保守

约翰•牛顿自从亲生母亲逝世之后，一直得不到一般幼童所享有的伟大的、纯全的母爱。他的继母所宠爱的，当然是自己亲生的儿女，也就是约翰•牛顿同父异母的弟弟妹妹们。

十一岁时，约翰•牛顿进了埃克森郡（Essex）的一间私家学校读书，由于校长的性格暴躁，不懂得孩子的心理，常常用鞭笞来对付约翰•牛顿。约翰•牛顿既失去了母爱，又受到校长的体罚，就产生一种反叛心理。在校第二年，约翰•牛顿在一个年轻教员的教导下，对拉丁文、数学产生了兴趣，并写了一手好字。他拉丁文的成绩，在全班名列前茅。他在数学方面成绩也良好，这在他日后的航海生涯中，派上了用场。

他的父亲，牛顿船长，性格的暴虐程度，与学校的校长，不遑相让。每当他父亲航海归来，总是让约翰•牛顿胆战心惊，陷于极端的恐惧中，这就使约翰•牛顿，从小就与父亲之间的感情，有了一层隔膜。

在约翰•牛顿发育的时期，发生了两件事，说明父神在暗中保护了他，拯救他脱离凶恶和危险。

有一天，约翰•牛顿骑上了外祖父——继母的父亲——的一匹马，当他策马驰过一条小巷时，他突然看到灌木篱笆上锯齿形的柴枝上，突出了几条钉状的长枝，眼看就要穿入他的大脑，或贯串他的眼睛；正在这时刻，任何人为的办法，都来不及制止惨剧的发生，突然整匹马颠踬一下，把约翰•牛顿摔下来，与灌木上的几口长钉相差只有几寸。约翰•牛顿被吓得脸色青白，就在这时刻，他突然忆起他母亲在世时，教他唱过一首以撒华滋作的圣诗《在耶和华威严宝座前》（Before Jehovah's Awful Throne）：

在耶和华威严宝座前，

万国当喜乐虔敬跪拜；

当知主是独一真神，

祂能创造，也能毁灭。

祂能创造，也能毁灭。

当他的脑际缭绕着《在耶和华威严宝座前》的歌声的时候，他童年时偕同母亲在教堂虔心敬拜的情景，一幕一幕地又展现在眼前；他开始有一点担忧到自己灵魂的归宿问题，其时他并未预备好，去面对来世的审判，他更没有把握，能脱身于地狱和火湖的刑罚。可惜的是，当他有心向主的时候，没有人辅导他，没有人引领他：他再次随波逐流，恢复为一个野性的、乖戾的孩子了。

第二个意外的事件对他产生了更加深远的影响。

有一次，一艘英国军舰停泊在朗里奇（Long Reach）的港口。有一个水手答应带约翰•牛顿和他的几个同伴到军舰上去参观。到了要参观的那一天，偏偏他外祖父训起话来，滔滔不绝，外祖父又慢慢地咀嚼烤牛肉，拖延时间；到了约翰•牛顿气急败坏地跑到码头时，已经迟了一步。他看到他的同伴们，正坐在划往军舰的小艇上。突然间，他目睹小艇撞往水面下的一块礁石；整条艇翻转，艇上的人在约翰•牛顿眼前，全部沉溺。

当约翰•牛顿参加同伴们的葬礼之际，他再次悔改；可是在他悔改之后，他并没有接受主耶稣为他所预备的救赎，他并没有藉着信心靠主的宝血来洁净；他所信奉的，乃是禁欲主义和厌世主义。由于他没有清楚得救，两年后，他又故态复萌，继续他的坏行为，再次地疏远了神。

第三章 邂逅了玛丽

约翰•牛顿辍学之后，即从一七三六年至一七四二年，也即是从他十一岁开始，好几次被他父亲带上船，锻炼他习惯航海生活。他于是游历了不少商埠。

一七四二年，约翰•牛顿刚满十七岁，由于长期被父亲带上船，四处逛码头，也就缺少同龄的朋友。那年冬天，牛顿船长航海归来，船只停在英国港口密德尔堡（Middleburg）。牛顿船长觉得是时候结束颠沛流离的航海生涯；就在皇家非洲公司（Royal Africa Company）谋得一高层职位，并全家搬迁到英国首都伦敦居住。

牛顿船长在京城任职之后，又拜托一位在利物浦（Liverpool）的深交约瑟•孟尼斯提（Joseph Manesty），为他的儿子找出路。约瑟•孟尼斯提觉得在牙买加（Jamaica）从事黑奴买卖和甘蔗种植有利可图，认为约翰•牛顿只要在牙买加的庄园担任黑奴的监工若干年，而在三十岁之前，成为一个熟练的种植者，然后在牙买加岛上购置物业，就可以成功地挤入上层社会。约翰•牛顿对这项差事非常满意；在他前往利物浦搭船前往牙买加之前，他有几天的空档。恰巧在那几天，牛顿船长吩咐儿子到梅斯敦（Maidstone）办一点事；而正好在这之前，住在漆咸（Chatham）的卡勒特夫人（Elizabeth Catlett）曾写信给约翰•牛顿，若他有朝一日路过漆咸一带的时候，卡勒特夫人盛情欢迎他到他们家里住几天。卡勒特夫人的夫婿乔治•卡勒特（George Catlett）是漆咸（Chatham）地方的海关官员。

原来卡勒特夫人有一件未了的心事，即在十年前，当约翰•牛顿的母亲病倒在卡勒特夫人家里时，她眼看病情急转直下，在临终之前，曾与卡勒特夫人有一个默契，即在约翰•牛顿长大之后，尽力撮合他和卡勒特夫人的大女儿玛丽（Mary）的婚姻。

自从牛顿船长有了继室之后，卡勒特家和牛顿家之间的关系就变得淡漠和疏远，互不往来。但是，牛顿船长的前妻十年前临终的托付和遗愿，一直深烙在卡勒特夫人的脑海中，挥之不去。

一七四二年十二月，当约翰•牛顿初次造访卡勒特一家的时候，他一邂逅到方龄十四的玛丽时，就一见钟情。

从此之后，约翰•牛顿对玛丽的迷恋，一直支配着他的一生，一直成为推动他往前迈进的力量。即使在他信主之后，他也往往祈求神，让神的爱主宰他的全人，让主在他的心中居首位，不让玛丽篡夺了主应有的地位。

约翰•牛顿这样供述：“当我后来变得对一切属灵的事无动于中、麻木不仁，甚至对于一切良心的控告，充耳不闻；然而我对玛丽的感情却始终没有改变。容许我坦白说一句，在我紧跟着的七年中，虽然经历了各样的悲愁和哀痛，我仍是不断地思念着她。”

当约翰•牛顿邂逅了玛丽之后，他再没有兴趣航行到遥远的牙买加，他不甘愿在那里花费漫长的四、五年的时光；所以他就刻意错过船期。他原本打算在卡勒特家逗留三天，结果一住下来就住了三星期，这样就错过了前往牙买加的船期。当约翰•牛顿回家的时候，他的父亲和继母的震怒和不满，就不在话下了。

牛顿船长，只好另托一艘商船的船长，雇用约翰•牛顿为普通船员；约翰•牛顿于是随着另一艘商船，到达意大利的威尼斯（Venice）”

约翰•牛顿身为一个普通的海员，在一群腐化堕落的海员的薰染下，很快地就和他们同流合污。他开始时还没有彻底地、全面地放荡和放浪形骸；到了他在童年时从母亲所领受的教养和对神的信念消失后，他就可悲地走上了对抗神、叛逆神的歧路了。

虽然约翰•牛顿的心远离神，神却仍然爱他，更在这关键的时刻，藉着一个异梦，来挽回他、警告他。

他梦见轮船在夜间停泊在威尼斯港口，正轮到他值班，他独自一人在甲板上来回漫步。突然有一个陌生人来到他跟前，手指上戴着一只戒指，戒指上镶上一颗宝石，在月光下闪烁发光。陌生人对他说，小心地保管这只戒指，你就会成功和喜乐。假若你遗失这戒指，或者你丢弃这戒指，你将会十分悲惨和愁苦。约翰•牛顿遂即戴上戒指，并表示谢意。陌生人蓦然消失，约翰•牛顿继续在甲板上巡逻，深信自己能长期持有这戒指，好把未来的幸福和喜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想不到，又有第二个陌生人出现，此人长相邪恶，面目可憎；第二个陌生人对那戒指意见多多。当约翰•牛顿述及戒指具有神奇的力量时，第二个陌生者讪笑说，这是不可能的事，然后他用各种逻辑去支持他的判断，并催促约翰•牛顿把戒指扔掉。

在梦中，约翰•牛顿和第二个陌生者争论，直至那人采用各式各样的嘲笑和讽刺，引起约翰•牛顿生疑。他既心存怀疑，就感到羞耻。约翰•牛顿于是不再相信第一个陌生人所说的，竟把戒指扔进海中。转眼之间，在威尼斯的远处，阿尔卑斯山（Alps）一带，冒出大火，仿佛地狱的炼火在焚烧。这时他深感懊悔，神对他的怜悯，都由这只戒指来象征，由于他的无知，他竟被神遗弃了。在梦中，正当约翰•牛顿忏悔的时候，第一次向他显现的人又来到他跟前，诘问他陷入痛苦和绝望的原因。约翰•牛顿据实以告，供认是他断送了自己的前途，根本不值得原谅和宽恕。第一位显现者责备他的轻率，但宽恕了他，并潜入海中，捞出那只戒指。当那只戒指被带上甲板上，环山的炼火迅即熄灭，那试探者也悄然失去踪影。约翰•牛顿要求取回这只戒指；但那恩人说，假若由你保管这戒指，你会再度遗失它；当你确实需要它时，我将为你带回来。

约翰•牛顿得了这个异梦，醒后战栗不已，有三天之久，他睡卧不安，吃不知味。当商船驶向西班牙的时候，他有几星期谨慎自己的言行；但在一七四三年十二月，当他回到英国的时候，他已经忘记了异梦对他的警诫，他再次沉沦在犯罪作恶的生活中。

当约翰•牛顿航海回来，他向父亲提出，要再度访问卡勒特一家人的时候，他父亲并没有反对。但牛顿船长警告儿子，由于法国和英国交恶，预料不日会有战事，坚持约翰•牛顿要按时回家，以便准时登上另一艘商船；他一旦出海，就不致被强制募兵。

约翰•牛顿于是再次到卡勒特的家里，再次对玛丽依依不舍；只是由于他经济上未能独立，他不敢轻率地向玛丽求婚。约翰•牛顿既被玛丽所吸引，再一次耽误了船期，丧失了父亲牛顿船长为他谋得的另一职位。当约翰•牛顿回家时，他的父亲向他大发雷霆。

无所事事的约翰•牛顿，忘记了父亲对他的警告，闲荡到海边，被夏威克（Harwich）战舰上的海军上尉鲁芬（Thomas Ruffin）识破他是一个适龄服兵役的、有航海经验的水手，就把他强制性地征募入海军。

约翰•牛顿被强募入伍之后，曾向父亲牛顿船长求救，希望父亲可以向军舰舰长交涉，恢复他的人身自由。可是那时英国正与法国处于交战状态，国家处于非常时期，牛顿船长不敢徇私忘公，只能向舰长贾达勒（Philip Carteret）进言，希望舰长善待他儿子约翰•牛顿。贾达勒也不负所托，升任约翰•牛顿在甲板上任副官（Midshipman），候机升任他为海军少尉。

约翰•牛顿升任副官之后，就趾高气扬，得意忘形，轻视和嘲笑曾和他同过艰苦生活的其他水手。这时约翰•牛顿结交了船长的书记米契尔（James Mitchell），米契尔是个无神论者。他受米契尔影响，读了沙夫特斯伯里勋爵（Lord Shaftesbury）的《特性与狂想》（Characteristics and Rhapsody）。这些无神论的思想误导了约翰•牛顿，使他对神失去信心。由于他离开了神，背弃了神；他的行为败坏，堕入了罪恶的污泥中。

一七四五年初，夏威克号战舰停泊在斯匹赫德（Spithead）；二月二十三日，编入一艘旗舰沙得兰号（H.M.S.Sutherland）统率的舰队；整个舰队是由司令员波各（George Pocock）指挥。航行三天之后，舰队遇上风暴，只好到陀尔湾（Torbay）暂时避风。第二天风向转变，司令员波各下令舰只再度出海。结果舰队遇上更强烈的风暴，有几条船触礁，船身严重损坏，司令官波各于是下令所有舰只避入普利茅斯（Plymouth）海港，进行维修。

夏威克号停泊在普利茅斯期间，约翰•牛顿听到一个消息，说他父亲正在陀尔湾，约翰•牛顿由于不愿随船到东印度群岛（East Indies），那意味着他将有五年见不到他心仪的玛丽，他就萌起逃避兵役的念头。他心想，假如他能前往陀尔湾找到父亲，父亲将会为他找到一份更好的差事。

一七四五年四月初旬，约翰•牛顿被舰长贾达勒差派到一艘补给船艇上，去监视其他船员，防备有人乘机潜逃。但是谁料到被舰长信任的约翰•牛顿，竟然有负所托，自己作了逃兵。

当约翰•牛顿走到距离达特茅斯（Dartmouth）不远时，眼看不久就要见到父亲之际，他被一小队海军纠察人员截停，把他视作一个逃兵，押解回普利茅斯。

舰长贾达勒的愤怒是可以理解的，一个被信任的副官竟然辜负了他的信托，立刻把约翰•牛顿贬为普通水手。此外，约翰•牛顿又受剥光衣服，加以无情的鞭打，他背脊上留下一道道九尾鞭的鞭痕。

当约翰•牛顿因着父亲的说项，被贾达勒从水手晋升为副官时，他表现得非常嚣张，得意忘形，瞧不起原来的同辈水手们；如今他被打回原形，那班水手们也不耻于他的忘本行为，拒绝与他为伍。约翰•牛顿的孤单是可以想像的。但有一件事是约翰•牛顿所不知道的，就是他父亲牛顿船长其实已经疏通了海军司令梅理（Admiral Medley），会把他与另一商船的海员交换。他的冲动，不适时的逃避兵役，使贾达勒舰长有充分的理由，不答允海军司令员梅理有关交换人员的请求。他父亲牛顿船长为他所作出的一切努力，终于徒劳无功。

一七四五年四月九日，当约翰•牛顿随着夏威克号战舰航行到东印度群岛的时候，他的内心充满着仇恨，他的自尊心受到了重大伤害；而舰长贾达勒也不曾原谅他。他对贾达勒的仇恨升华到一个程度，他甚至动念要谋杀舰长；隐约间，他感到神有一只看不见的手，阻止他进一步作出愚蠢的事来。

夏威克号停泊在马德拉岛（Madeira）几星期，即接到指令，要该战舰启航横渡大西洋。

一七四五年五月九日，他再次经历到神在冥冥中支配他的一生，有一件事发生，改变了他一生的道路和方向。那一天早晨，他懒睡，不肯按时起床，一位副官用小刀割断吊床的绳索，使他连人带床跌落地上，他不得不上到甲板服役。

在甲板上，约翰•牛顿看见有两个船员，从一艘在非洲几内亚（Guinea）注册的商船柏迦苏斯号（Pagasus），乘小艇登上夏威克号；而舰队司令官波各（George Pocock）亦有手令，吩咐夏威克号舰长贾达勒，同样要交出两名水手，送上柏迦苏斯号，作为交换。

约翰•牛顿听到这个消息，就恳求贾达勒把他换出去。贾达勒上次在普利茅斯，悍然拒绝海军司令员梅理有关交换人员的请求；这次竟然轻易地答允了约翰•牛顿的恳求。约翰•牛顿终于脱离了苦海，登上了几内亚注册的商船柏迦苏斯号。

第四章 他的处境还不如黑奴

柏迦苏斯号（Pegasus）商船直航非洲的塞拉利昂（Sierra Leone），由于船长彭乐士（Guy James Penrose）认识约翰•牛顿的父亲牛顿船长；所以他对待约翰•牛顿极其友善。但是彭乐士尽管善待约翰•牛顿，约翰•牛顿却不尊重船长彭乐土；他在水手面前编出一首歌谣来羞辱自己的上司彭乐士。若说约翰•牛顿在夏威克号，在严厉的贾达勒舰长的管教下，还多少受到海军纪律的约束，或多或少懂得检点自己的行为；如今他在一个宽容的船长彭乐士手下，开始肆无忌惮，放纵自己，他还带坏商船上的其他水手。约翰•牛顿曾引用彼得后书二章十四节来说出他当时的堕落光景：“他们满眼是淫色，止不住犯罪，引诱那心不坚固的人，心中习惯了贪婪，正是被咒咀的族类！”

一七四五年底，彭乐士船长患了热病，突然逝世；接任船长的，是原任大副的卜兰德（Josiah Blunt）。卜兰德素来厌恶约翰•牛顿，认为他在商船上只会起坏作用；约翰•牛顿则恐惧布兰德会把他遣返海军的军舰服役，让他再当尝不如死的生活，就立意摆脱新船长卜兰德的控制。

适巧有一位靠贩卖黑奴发财的英国商人克劳（Amos Clow），占有柏迦苏斯号股权，正乘搭柏迦苏斯号，从英国回到非洲。约翰•牛顿就向克劳求职，愿意作克劳的助手。克劳答应聘用约翰•牛顿；因此，当商船离开塞拉利昂的时候，他随着克劳，跳进小舟，在离塞拉利昂两里之遥的普兰登群岛（Plantane Islands）登陆。

普兰登群岛共有三个岛，克劳在那最大的岛上，盖了一栋房子，与他同居的，是一个土著女人，叫作比艾（缩称P.I.）比艾是一个土著的酋长的女儿，当克劳落在这个部落的手中时，是她救了克劳的性命。当克劳开始贩卖黑奴时，身无一文，

后来由于他与酋长的公主比艾结婚，摇身一变，成为酋长的女婿，获得非洲东部许多土著的部落的优待，使他在贸易上有丰厚的收入，并享受了许多特权。

比艾一见到约翰•牛顿，就对他有偏见，她更害怕另一个白种人，摊薄了她在克劳心目中的地位。

本来克劳打算在普兰登群岛住几天之后，就带约翰•牛顿到非洲内陆的廖努拿（Rio Nuna）去。就在此期间，约翰•牛顿忽然病倒，染了热病。他喉咙发烧，额头剧痛，四肢虚弱无力。克劳作买卖心切，只好把约翰•牛顿交比艾照料，只身到非洲内陆去。

克劳甫离开，约翰，牛顿的厄运就开始。首先比艾以防范约翰•牛顿的热病会传染给他人作借口，把他从舒适的茅舍，迁徙到仅足黑奴遮身的草棚。他以草席作为床铺；而以松木头作为枕头。当他发高烧嘴唇焦渴的时候，他连水都难以取到。在主妇比艾的指令下，连黑奴都鄙视他。当他退烧后，比艾以定量的白米饭施舍给他；他的处境与乞丐并无两样。他曾到田间偷球根植物充饥，初次吞吃时反胃，全都呕吐出来，从来饥饿所驱，又重覆偷吃了几次。他的遭遇宛如路加福音十五章的浪子，浪子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但没有人给他。可惜约翰•牛顿此时此地，离开了恩主耶稣，他的忧愁得不着安慰，他的创伤也得不着医治。

一七四六年二月中旬，克劳作完买卖回来，约翰•牛顿向克劳诉苦，说他如何在精神上和肉体上受到比艾的虐待和摧残，但是克劳不相信他，反而相信比艾的辩解。同年三月初旬，约翰•牛顿恢复了体力，克劳带着他去内陆作买卖。不过，在第二次行程中，克劳听信了别人的谗言，有人诬告约翰•牛顿偷窃了货物，要克劳特别提防他。

从那时开始，每当克劳离开船只办事，克劳会吩咐一个黑奴，把一个枷锁套进约翰•牛顿的足踝，再用铁链把他锁在甲板上的一个铁圈上；另外留下一品脱的白饭，作为他一天的粮食。假若克劳在岸上逗留超过一天，约翰•牛顿就要挨饿。

这些日子，疾病、饥饿、太阳的曝晒，剥夺了约翰•牛顿的斗志和雄心；他所受的种种挫折，使他思想迟钝、感觉麻木。两个月之后，约翰•牛顿随克劳回到普兰登群岛，克劳仍不信任他，继续苦待他。那时他唯一能作的，是托人偷偷地把信捎到英国，给他的父亲。他对父亲说，你若不赦免儿子，作儿子的就无颜面再见父亲；他又写信给他亲爱的玛丽，暗示她有关他悲惨的际遇，却坚称他对玛丽的爱情永不止息。

几个月之后，信件辗转流落到牛顿船长的手里。其时在皇家非洲公司（Royal Africa Company）任职的牛顿船长读到儿子悲惨的、落泊的景况，特别读到儿子被铁链锁住他的脚踝时，父亲爱子的天性使牛顿船长牵肠挂肚；牛顿船长立刻写信给他的挚友——利物浦的船东——约瑟•孟尼斯提（Joseph Manesty），要他协助老朋友牛顿船长，寻回流落异乡的浪子约翰•牛顿。

约瑟•孟尼斯提是一艘商船灰狗号（Grey- hound）的船东；当灰狗号启程往非洲西海岸从事贸易的时候，约瑟•孟尼斯提嘱咐船长史万威（Swanwick）若到达塞拉利昂（Sierra Leone），务必细心搜查一个青年人约翰•牛顿的下落，并设法把约翰•牛顿带回英国。

一七四六年十月，雨季还未完全过去，普兰登群岛（Plantane Islands）涌现了另一位英国商人威廉斯（Williams）；他在那一带拥有几间工厂和数个仓库，又聘请了好几个英国人管理他的企业。约翰•牛顿抓住机会向威廉士求职，威廉士也愿意聘请他，只是受到克劳诸多阻挠，不肯放人。一七四六年底，克劳终于同意约翰•牛顿跳槽，受聘于威廉士。

约翰•牛顿效劳威廉士之后，颇受威廉士信任；从此他衣着光鲜，营养充足，可说脱离了苦海。

一七四七年二月，约翰•牛顿和另一同事受到威廉士差派，到基坦（Kittam）去采购货物。当年盛行以货易货的贸易方式，看到有外地的轮船航行到非洲西海岸一带时，会点起烽烟做信号，等到商船抛锚后，易货者再乘搭独木舟登上商船洽谈。

有一天，约翰•牛顿的同事，发现水平线上，出现了一艘船只，就发出烟火信号，截停了那艘船——原来是灰狗号。约翰•牛顿的同事登上灰狗号之后，史万威船长劈头就问：“你是否知道一个青年人约翰•牛顿的下落？”

约翰•牛顿的同事遂即把史万威船长带上岸，直达约翰•牛顿在基坦落榻之处。约翰•牛顿那时的反应很冷淡，似乎对回到英国与父亲相聚漠不关心、毫无兴趣。当他写信向父亲求助的时候，正受到克劳和比艾的摧残；如今威廉士提供他一个舒适的生活，令他恋栈忘返。

史万威船长看到约翰•牛顿犹豫不决；而船长又不能辜负船东约瑟•孟尼斯提的托付。就编造了一些谎言，来诓骗约翰•牛顿上船，好把他带回英国，交给他父亲牛顿船长。史万威船长说，最近约翰•牛顿有一亲戚过世，留给他每年四百英镑的遗产；又说有一大袋信和文件，还保存在船上，准备亲手交给他。约翰•牛顿听到有信交给他，怦然心动，他曾写过不少信给玛丽，说不定在船上的信件中，有玛丽的回信。他对玛丽的思念，一下子全涌现出来。是的，他立意要回到英国，说不定玛丽还未结婚，他要尽他所能的，博得她的芳心。

约翰•牛顿登上灰狗号商船之后，才知道船上没有玛丽的信，而所谓的可观遗产，纯属子虚乌有，只是美丽的童话；但是他毕竟离开了非洲大陆，踏上了不归之路。

第五章 在灰狗号上的转变

灰狗号商船并不从事贩卖黑奴的买卖；而是搜集一些贵重的货品，包括黄金、象牙、蜂腊、染料木等。收购这些货物比搜罗黑奴要耗费更多的时间。在约翰•牛顿上船之前，灰狗号已在冈比亚（Gambia）一带逗留了五个月。以一艘水手不足三十名的小货船，约翰•牛顿若肯帮手，船长当然无限欢迎，何况水手中不时有人因热病所袭，必须躺倒养病。但是由于约翰•牛顿是船东的朋友，而船长又应允他是船上唯一无需工作的乘客，约翰•牛顿也就无所事事、懒散终日。最可怖的一点，就是他开始放纵自己，毫无顾忌地亵渎神的名。他对神不敬虔、不敬畏；他一登上船，灰狗号就受到了他的玷污。

史万威船长，作为船东的法定代表，有责任谴责约翰•牛顿。约翰•牛顿否定和嘲笑圣经中神的话语；他并在信奉基督教的水手们当中，散布似是而非的谬论，企图动摇他们的信念。

史万威船长痛心地对约翰•牛顿直言，他后悔让约翰•牛顿登上灰狗号，说约翰•牛顿不啻是灰狗号上的约拿。又说约翰•牛顿无论走到哪里，咒诅也就临到那里。船上凶事频频、祸患不息，纯然是由于船上有了约翰•牛顿这样一个侮慢神的大罪人。

虽然约翰、牛顿这样顶撞神，神却对他满有怜悯。

当灰狗号在加蓬河（River Gabon）行驶时，觉得苦闷的约翰•牛顿找来五个水手，一起猜酒。约翰•牛顿酒量很小，喝了一杯杯甜酒之后，就神智不清，狂性大发，跳起角笛舞。跳舞的中途，他的帽子被风吹落大海。在月光下，醉醺醺的约翰•牛顿，以为小艇就在船边，以为只要他翻身跳入小艇，帽子就唾手可得。其实小艇离船有二十英尺之远，约翰•牛顿又不会游水，一旦跳下去，在滔滔巨浪席卷之后，必葬身大海。好在这时有一水手抓住他的衣襟，把他救回来。他虽然死里逃生，但是他并没有悔改归向神，他的良心正被埋没，不认识神奇异的恩典。

一七四八年二月底，灰狗号航行到加拿大东部的纽芬兰（Newfoundland)海岸，在那里全船水手共同捕捉鳕鱼。三月一日，灰狗号再次启航，驶回老家英国。

在回程中，约翰•牛顿有机会读到一本书，是英国红衣大主教（Dean of Canterbury）斯丹幅（George Stanhope）翻译成英文的《效法基督》（Imitation of Christ），该书原著者多马•甘佩斯（Thomas á Kempis）系以拉丁文出版。

约翰•牛顿读到《效法基督》中的一段话：

“当主耶稣的恩惠和安慰临到我们时，没有什么事是不可能作的；没有什么苦难是无法忍受的；在我们的心中充满了喜乐和平安。然而，当祂不再与我们同在的时刻，原本扶持我们的力量顿然消失，所有的官能失去作用，而似乎每一样难处都是无法克服的。这样说来，能与主耶稣同在，是何等的全足全丰，是何等的喜乐，是何等的甜美！想一想，当你在基督之外寻求喜乐和信仰时，你是何等的可怜和痛苦，你失去了喜乐。”

硬着颈项的约翰•牛顿读了这段话，态度仍是那么轻蔑和无礼，他嘲笑这些话，他硬着心，他不愿归向一直在暗中保护他、看顾他的救主耶稣基督。其时，经过了长期的航行，灰狗号的船身、船帆，和绳索已经残旧不堪，而一阵暴风雨正在酝酿中。

一七四八年三月九日，约翰•牛顿再翻阅多马•甘佩斯所著的《效法基督》他读到：“一个人的性命是何等的短暂和不可测度，你必须正视你的性命，以严肃的态度对待你生命的历程。今天，你也许充满了活力，事业兴旺；明天，你何等衰微，一无所有……啊！可怜的犯罪的动物！啊！愚蠢的、无头脑的罪人！你来日在审判台前如何站立得住，你一切隐藏的罪在神的光中将无所遁形。你知道这一切吗？为什么你对灵魂的归宿仍然漠不关心？你如何逃避末日的可畏的大审判？”

这些话引起约翰•牛顿深思，他的良心起伏不安；可惜的是，他仍然不肯向神降服，不愿接受主耶稣作他个人的救主。

约翰•牛顿拒绝了主耶稣的救恩，上床就寝之后，半夜间，突然有一股巨浪冲击灰狗号，把约翰•牛顿从睡眠中唤醒。浪水涌进船舱，他听到甲板上有人喊着说：“船要沉了！”他冲上甲板上，船长史万威喊着他，命令他去取一把刀。

说时迟，那时快，突然第二个巨浪扑向甲板，把站在甲板上的一个水手卷入海里。试想一下，假若约翰•牛顿不是早一分钟转身去取一把小刀，他也会照样被巨浪卷入大海。

船上的人没有空闲去哀悼那个刚刚葬身大海的水手，船帆被台风撕成碎布，船身的横梁松脱，整艘船已经破损，支撑着这条船的，只剩下区区的十二人——包括约翰•牛顿。船长吩咐约翰•牛顿先把那些缠绕着船桅的绳子割断，然后再去帮助其他水手舀水。狂风巨浪打破了船身的上层木板，海水从大洞和小洞涌进来。大家把浸透了海水的衣服和床褥从船舱里辛苦地搬出来，以之填塞漏了水的破口，接着众水手又合力把水舀出去。

到了早晨九时，约翰•牛顿经过了几小时不停地舀水；天气是那么寒冷，而肚子又十分饥饿，他实在是筋疲力尽了。

约翰•牛顿看到船桅摆动不停，他向船长建议，把船桅悬挂着的绳子拉过来绑稳，让船桅能经得起另一次风暴的吹袭。当他打完绳结之后，突然间他脱口而出地说：“如果这样作还不行，但愿主怜悯我们！”他没有刻意要这样说，其实，在潜意识里，这些年来，他所需要的正是神的怜悯。可是，他转念一想，像他这样亵渎神的人，像他这样常发毒咒的人，像他这样否认主耶稣的人，还能有什么怜悯可以临到他呢？

船长要他继续去舀水。当每一个巨浪迎着船头打过来，船头便俯冲到海浪的凹处去，每一次的俯冲都可能是灰狗号的末日。约翰•牛顿已往不承认神的存在，如今他忽然呼唤神，祈求神的怜悯，他心想：神永远不会赦免我吧！

一七四八年三月十日，灰狗号船长史万威看到约翰•牛顿没有力气再舀水，就安排他到驾驶室去掌舵。

约翰•牛顿在把舵时，时常要留意风向，但这毕竟是机械的工作。他孤独地处在墨黑的海洋和灰暗的天色之间，被一片愁云惨雾所笼罩。他反思已往多次险遭没顶和从死里逃生，这些绝不可能是偶合和巧遇，而是神怜悯他，保守他，给他机会悔改。他想，他比别人得着更多的恩典，却比别人更侮慢神。他实在比别人更邪恶污秽，比船上任何人都败坏，他实在罪无可恕。在他孩提时代，母亲教导他背诵的经文，此时又浮现在他的脑际。那是箴言一章二十四至三十一节的话：

“我呼唤，你们不肯听从。我伸手，无人理会。反轻弃我一切的劝诫，不肯受我的责备。你们遭灾难，我就发笑。惊恐临到你们，我必嗤笑。惊恐临到你们，好像狂风。灾难来到，如同暴风。急难痛苦临到你们身上。那时，你们必呼求我，我却不答应，恳切地寻找我，却寻不见。因为你们恨恶知识，不喜爱敬畏耶和华，不听我的劝诫，藐视我一切的责备；所以必吃自结的果子，充满自设的计谋。”

上述经文正是约翰•牛顿的光景，几乎句句是针对着他说的，他确实离弃神一切的劝诫。他又忆起童年时背诵过的希伯来书六章四至六节：“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权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从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地羞辱祂。”约翰•牛顿想，他已经离弃了孩提时代所领受的基督教信仰，他不可能再重新悔改了。

而彼得后书二章二十节更使他觉得自己是无可救药了。“倘若他们因认识主救主耶稣基督，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后来又在其中被缠住制伏，他们末后的景况，就比先前更不好了。”在这几乎绝望的时刻，约翰•牛顿喊着说：“神啊！求祢救我安抵陆地，我愿永远为祢的奴隶。”

黄昏六时，船里的水全被舀了出来，船上的人有了生机。接下去几天，残破不全的船顽强地在波涛汹涌的大西洋上航行，船上的人将仅有的粮食和食水进行配给，希望能维持到有陆地出现。约翰•牛顿也对生存产生了新的期望，他想到主耶稣的舍命。主耶稣舍命，不是因着祂自己，而是因着世人的罪。主耶稣的救赎只能临到那些在绝望中相信祂、接受祂的人。路加福音十一章十三节的话给了他莫大的安慰：“你们中间作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约翰•牛顿这样想，假若圣经的话是真实的，圣灵就会引领他得着平安和喜乐。

在这时候，他在船上找到威廉•贝弗里奇（William Beveridge）的一本小册子，那是一七零四至一七零八年威廉•贝弗里奇任威尔斯（Wales）圣亚萨（St．Asaph）的主教时的讲章之一。威廉•贝弗里奇引述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的经文：“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主教并强调说，主耶稣既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岂可活在罪中，忽略这么大的救恩呢？约翰•牛顿终于因着信，得着了救恩，内心充满了喜乐。

五天之后，忽然有人大声喊叫，在二十英里外，看到爱尔兰西北部的两三个岛屿；不过，没有多久，全船的人迅即从狂欢转为沮丧失望，原来先前所看到的，纯粹是海市蜃楼，是幻影而已。

当大家陷入失望之中，眼看粮食所剩无几，天气又十分寒冷。有一个水手，体力不支，终于毙命。水手们面临一个非常可怖的抉择，是挨饿至死，或者被迫互相残杀，成为以食人肉来充饥的野蛮人。

船长史万威此时再也无法克制自己，他说，我们受到天谴，我们的船遇到这样的祸患，是因为在我们船上，有一个约拿。接着船长转过身来，对约翰•牛顿说，我后悔把你接到这船上，我把一个带来灾祸的约拿带上船。船长说完，又不断地长吁短叹。船长不断地述及约拿的名字，使约翰•牛顿心里备受谴责；他小时读过约拿书，记得约拿所说的：“我知道你们遭这大风，是因我的缘故。”他又记得当约拿被抛进海中，海的狂浪就平静了。而史万威船长在恼火时曾公然对约翰•牛顿说，我若把你抛进怒海中，我们全船的人就不致死亡。约翰•牛顿心里清楚，船长所言属实，所有的灾祸从他而来，神大能的手临到他身上。

船长史万威并未认真执行他在愤怒中所说的，真的把约翰•牛顿抛进大西洋中。但是灰狗号若一直看不到陆地，水手们为了保命，说不定会牺牲船上的一个人，而把那个人的肉分给众人吃。这种可怖的、野蛮的事会否发生，而那个被屠宰的对象会否是约翰•牛顿，实在是未知数。

约翰•牛顿从水手布满血丝的眼瞳里，洞察到一种凶杀的、不祥的眼神；他一有空就躲进房间，避开别人的视线，以免成为猎物，被人宰杀。

因着约翰•牛顿的悔改，神怜悯了全船的人。一七四八年三月底，风浪开始减弱；四月八日，正当全船的人喝完贮存的最后一壶水，灰狗号抵达了爱尔兰。

第六章 迎娶玛丽为妻

约翰•牛顿在爱尔兰北部的伦敦德立（London- derry），参加了当地教堂的早祷会和晚祷会。在主日，他参加擘饼聚会时，他跪在神的面前，祷告说：“神啊，谢谢祢的恩典和怜悯。祢把我从海浪中救拔出来。我犯了亵渎和咒骂的罪，顶撞了祢，祢仍然赦免我，拯救我。在祢的扶持下，我将余生奉献给祢，愿意被祢使用。”

约翰•牛顿又动笔写信给父亲，求父亲赦免他。又拜托他父亲查询玛丽是否云英未嫁。若玛丽仍未婚，他征求父亲同意这婚事，并恳求父亲代他向女方家长讲亲。

今约翰•牛顿大出意外的，是他父亲牛顿船长有回信，带给他正面的、值得他继续争取的好消息。他父亲说他曾亲自登门，拜访玛丽的双亲，说女方家长并不反对这门亲事，不过最后决定权仍在玛丽本人手中。他父亲又说，他不日将从诺尔（Nore）动程到加拿大，在赫森湾（Hudson's Bay）的约堡（York Fort）出任总督。他说约翰•牛顿若能及时赶到诺尔与他会合，约翰•牛顿可以和他一起到加拿大，在那边作他副手。事实是，当约翰•牛顿于一七四八年五月底到达利物浦时，他父亲已按船期早一天从诺尔启航到加拿大了。

为了谋得一职位，约翰•牛顿拜访了父亲的挚友约瑟•孟尼斯提（Joseph Manesty）；约瑟•孟尼斯提聘请他为布朗劳（Brownlow）商船的大副。约翰•牛顿有了一份固定职业之后，就前往卡勒特一家人在伦敦的新居，正式向玛丽求婚。玛丽没有给他一个明确的答复；不过，当他在利物浦登上布朗劳号之前，玛丽给他写了一封信，虽然信中没有承诺什么，却应允他，她会等到他航行回来。在这期间，她不会考虑其他人的提亲。

布朗劳号是一艘从事黑奴买卖的商船，目的地是几内亚（Guinea）。当约翰•牛顿沿途上岸时，他按捺不住深藏内心的欲火，竟然与当地不正经的女人开房。当他在每一个港口都放纵情欲之后，他懊悔万分。他痛恨自己的堕落。他哀叹说，神啊！我为什么堕落到此地步，我比得救前更加不可救药！这种情况怎么会发生？怎么会发生？在神给了我这么大的怜悯之后，这种事为什么竟然会发生！

约翰•牛顿除了上岸寻花问柳之外，又在船上，从买来的女黑奴，得着性的服务。当约翰•牛顿在情欲上无法自拔，失去见证的时候，神管教了他，把他挽回过来。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

有一天，布朗劳号停泊在塞拉利昂（Sierra Leone），他决定前往普兰登群岛（Plantane Islands），去探望旧雇主克劳（Amos Clow）和威廉斯（Williams）。

当约翰•牛顿到克劳家里造访的时候，一度苦待他的克劳和比艾（P.I）对他刮目相看，并且提供一个女黑奴来陪睡——在当时堕落的白人社区中，这是司空见惯的事。

但是约翰•牛顿此时未能再度放纵自己的情欲，他突然患了热病，躺在床上浑身难受。他知道如今他必须独自一人面对神。他尽管高烧未退，仍从病榻上挣扎着起来；他拖着沉重的脚步，蹒跚地走到普兰登岛的另一角落。他流着眼泪向神认罪，祈求主耶稣的宝血的洁净；在真正悔改之后，他得着了赦罪的平安。从此之后，他不再陷入肉欲中的罪。

当他刚得救时，他曾下工夫读圣经，也经常祷告，但是在他担任布朗劳号的大副之后，他变成一个有名无实的基督徒，忘记了读圣经，也不再灵修祷告。经过了这次热病，他受到了神的管教；在他彻底认罪，对付自己淫乱的罪之后，每日的祷告成为他终身的习惯。从来没有人强迫他要读经祷告，而是出乎他一种自然的生命的流露；他确实渴慕神，宝贝与神同在。

在布朗劳号驶往西印度群岛（West Indies）之前，停泊在里奥•塞士特斯（Rio Cestors）。约翰•牛顿带着几名水手，登上一艘大艇，欲到岸上采购木材和食水；大艇正要出发时，船长突然把约翰•牛顿叫回船上，派另一人代替约翰•牛顿。翌日早晨，有一个土著，乘搭独木舟来报讯，说昨晚大艇沉了，船上的水手全被淹毙。约翰•牛顿非常震惊，知道这是神的保守；而船长并非基督徒，也奇怪自己为何突然唤回约翰•牛顿，承认神在约翰•牛顿身上，有祂美好的旨意。

布朗劳号回到英国之后，约翰•牛顿就马不停蹄地赶往漆咸（Chatham）；他经过了再三地求婚，玛丽终于愿意嫁给他。一七五零年二月一日，约翰•牛顿和玛丽在英国罗彻斯特（Rochester）的圣玛嘉烈教堂（St.Maygaret's Church）举行了婚礼。

第七章 从事黑奴买卖

约翰•牛顿在蜜月期间，沉浸在幸福和快乐之中；但很快的，钱用完了，他必须面对严峻的现实。为了开拓经济来源，他不智地购买彩票，结果欠下七十英镑的债务。

在他困难的时刻，约瑟•孟尼斯提（Joseph Manesty）作为船东，再次帮助他，破例录用他为阿盖尔公爵号（The Duke of Argyle）的船长。该商船有三十个船员，一名船副，另加一名医生。当年船只迫切需要船医，因为英国每年运送六万名黑奴入境，共有二万名死于热病、痢疾等。约翰•牛顿在这艘买卖黑奴的阿盖尔号任船长；当时他并没有意识到，贩卖人口其实是一种不人道的行为。他没有认识到，违背一个人的意志，把一个人强行锁上镣铐，剥夺了那个人的人身自由，是不道德的，和得罪神的。

一七五零年八月十四日阿盖尔公爵号从英国利物浦（Liverpool）启航；经过了一年多，至一七五一年十月七日才返抵利物浦。出发时还有三十名船员，返航时只剩下十六名。在航海期间，约翰•牛顿阅读史可高（Henry Scougal）著的《神的生命寓于人的灵魂中》（Life of God in the Soul of Man）；这本书曾引领怀特腓（George Whitefield）归向基督。

约翰•牛顿与玛丽团聚了八个月之后，一七五二年六月三十日，他改任非洲号（The African）商船船长，启航前往非洲。

在航海时，约翰•牛顿没有机会，过教会的生活，长期与众弟兄姐妹隔离。由于他未能与其他肢体有亲密的交通，也就妨碍他灵性的长进。然而，他却勤读圣经，享受单独与神同在。另一方面，和上一次的航行一样，他不断地写信给妻子玛丽，后来他把这些信件编纂为《给妻子的信件》（Letters to Wife）；他在无意中，透过写信给妻子，锻炼了他写作的能力，掌握了以文字表达意念的技巧。

非洲号在途中，有人怂恿水手哗变，密谋劫船，但神赐给约翰•牛顿智慧，化解了这次的危机。

约翰•牛顿除了读圣经之外，又阅读杜里其（Philip Doddridge）著述的属灵人物的传记《嘉迪拿上校的生平》（The Life of Colonel James Gardiner）。

杜里其于一七二九年担任英国诺坦顿（Nothampton）一间公理会教堂（Congregational Church）牧师，杜里其另外又主持一间公理会的神学院院长达二十二年。杜里其牧师认识嘉迪拿上校本人，所以撰述嘉迪拿生平时，行文生动逼真。该书的主角嘉迪拿未信主时，也是咒骂、亵渎的话不绝于口，约翰•牛顿的经历似乎是嘉迪拿的翻版。

约翰•牛顿读了杜里其牧师所著的伟人传记之后，对杜里其十分敬佩，也就写信给杜里其。杜里其是继以撒华滋（Isaac Watts）之后，另一位公理会的圣诗作者，代表作有《欢声歌》 （Hark!The Glad Sound!The Saviour Comes）和《快乐日》（O Happy Day）等。约翰•牛顿对以撒华滋和杜里其的敬仰，为他日后也成为另一圣诗作者，留下了伏笔。

一七五三年八月，非洲号在完成了黑奴贸易后，返抵利物浦。这一次约翰•牛顿只能有六星期时间，和玛丽团聚；一七五三年十月二十日，约翰•牛顿又要随着非洲号出海。由于约翰•牛顿与爱妻玛丽聚少离多，又目睹黑奴买卖的残忍性质，逐步认识到这种贩卖人口的勾当是对人权的严重侵犯，他的内心开始厌恶这种从事黑奴买卖的船运生涯。

当约翰•牛顿上船之前，在利物浦碰到了往年在夏威克号（Harwich）军舰上的副官约伯•路易士（Job Lewis）。约翰•牛顿看在老朋友的份上，把约伯•路易士在非洲号商船上安插了一个闲职。

可悲的是，约伯•路易士昔日和约翰•牛顿共处时，学足了约翰•牛顿留下的坏榜样，成为一个亵渎神、侮慢神、背叛神的人。在非洲号，约伯•路易士又在水手中散布叛教思想，动摇水手们纯正的基督教信仰。由于他离道背教，意图摧毁海员们持守的基督教信念，也就给非洲号全船的人带来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有一天，约伯•路易士突然患上热病，即使延医救治，医生也束手无策。约伯•路易士自知无望，在临终时，嚎啕大哭。可惜的是，在他即将进入地狱之前，他仍拒绝救恩，不肯接受主耶稣作他个人的救主。约伯•路易士的死，对约翰•牛顿是一次重大的精神的打击；因为约伯•路易士的堕落，走入歧途，是约翰•牛顿一手造成的，他肩负了无可推诿的责任。

当非洲号停泊在圣克里多弗岛（St. Christopher Island）时，他遇见另一位基督徒船长亚力山大•库尼（Alexander Clunie）。库尼船长是一个非常爱主的基督徒，比约翰•牛顿大十岁。两人认识之后，就每天抽出时间一起读圣经、祷告。约翰•牛顿在认识库尼船长之前，信心还很软弱；库尼船长向他说出了救赎的永远功效，并引述圣经——神的话语——来印证救赎的永远确据。库尼船长又要约翰•牛顿对人公开作见证，见证主耶稣是救赎主和万有之主。库尼说，为主作见证，向人作个人布道，向人供应生命，就会在恩典中长进。

一七五四年六月二十日，约翰•牛顿向库尼告别，启程回英国；一七五四年八月七日，非洲号抵达英国利物浦，他会晤了分开将近十个月的娇妻玛丽。

第八章 在恩典中不断长进

约翰•牛顿祈求神，救他脱离这种不人道的、可耻的贩卖黑奴的职业；但是，他除了航海之外，一无所长，他想，他又能作什么？

他的旧老板约瑟•孟尼斯提不久又为他安排了一项新的职位——担任蜜蜂号（The Bee）商船的船长。一七五四年十一月初，启航前两天，约翰•牛顿毫无先兆的，突然从椅子上掉下来。他躺卧在地上，不省人事，像死人一样。救活之后，医生诊断他不适合航海。明显地，这是神垂听他的祷告，干预了这件事，救他脱离这类贩卖人口的罪恶勾当。

当约翰•牛顿还在等待工作的日子里，他带着妻子玛丽，到伦敦拜访了亚力山大•库尼船长。之后，透过库尼船长的介绍，他造访了史迭尼（Stepney）地方的公理会牧师布鲁尔（Samuel Brewer）。库尼船长就是在布鲁尔那里聚会的。布鲁尔在属灵方面给了约翰•牛顿很多的帮助，大大地坚固了约翰•牛顿的信心。

布鲁尔牧师又告诉约翰•牛顿，说大布道家怀特腓（George Whitefield）最近从美国返抵英国；又说怀特腓是神大用的器皿，所到之处，都带来了教会的复兴，都可以看到圣灵明显的同在和祝福。一七五五年六月，约翰•牛顿持着布鲁尔牧师的介绍信，骑着马，从史迭尼，驰往伦敦，造访驰名欧美的复兴家怀特腓。

怀特腓，比约翰•牛顿大十一岁，穿着朴素，以非常仁慈和蔼的态度接见约翰•牛顿。在约翰•牛顿第一次参加怀特腓的聚会之后，他坦承，他所得的印象，正如示巴女王见到所罗门王后所说的，“及至我来亲眼见了，才知道人所告诉我的，还不到一半。”约翰•牛顿初次会晤怀特腓，只有短短的五分钟；这五分钟带来了两人终生牢不可破的友谊。

在那些日子，约翰•牛顿每日早晨四时起床，就赶往怀特腓主持的，在芜田（Moorfields）五时开始的聚会，在长达三小时的赞美敬拜聚会中，怀特腓向来自不同宗派的一千个信徒讲道。到了晚上，怀特腓的会幕挤满了五千人，另有数不尽的人把会幕重重包围，为要聆听怀特腓讲道。在最顶峰时，有三万人聚集来听怀特腓讲道。约翰•牛顿相信怀特腓所见证的，即救赎是出乎神的作为。若不是圣灵在人心中运行，赐人信心，没有人能因信称义，接受主耶稣为他们的救主。

约翰•牛顿在赋闲的日子，又抓住每一个机会，去听威廉•罗门（William Romaine）讲道；威廉•罗门吸引了大批追求主的人去聆听他的信息。在那一个时代，威廉•罗门在属灵方面的份量和能力，可以和约翰•卫斯理、怀特腓并列。

一七五五年八月，约翰•牛顿由于约瑟•孟尼斯提的推荐，得以在利物浦的海关部门，担任潮汐观察员（Tide Surveyor）；这项工作必须检查出入港口的船只有否运载违禁品或走私货物。

因着玛丽体弱多病，约翰•牛顿唯有把玛丽交托给主，让她暂时住在漆咸（Chatham）娘家，他只身到利物浦去就职。利物浦当年是英国的一个新兴城市，由于工商业发达，市面相当繁荣，和伦敦、布里斯托（Bristol）鼎足而立。

约翰•牛顿办公的海关部门，设在利物浦的乐园街（Paradise Street）；他的手下有五、六十人。

约翰•牛顿到利物浦没有多久，就收到妻子玛丽从漆咸寄来的信。玛丽说她曾去听布鲁尔（Samuel Brewer）讲道，并把讲道的摘录寄给约翰•牛顿。最使约翰•牛顿欢喜的，是玛丽说她已往过份依赖药物，身体总是衰弱，她如今知道，主耶稣这位大医生，才能医治她。玛丽又说，她现在多和基督徒接触，一起分享从主耶稣所领受的。如今她对于玩扑克牌、参加舞会、去看戏，完全失去兴趣了。

约翰•牛顿在利物浦任潮汐观察员一个月之后，一七五五年九月，怀特腓（George Whitefield）首途利物浦。约翰•牛顿去听怀特腓讲道，聚会后，两人长谈直到深夜十时。九月十四日主日早晨，约翰•牛顿陪着怀特腓到利物浦的圣多马教堂（St.Thomas's Church）参加主日崇拜，讲道的人不属福音派，讲的是新潮的东西。约翰•牛顿悲伤地说：“他所供应的不是生命，他所传播的不是福音。”到了当天下午五时，怀特腓在圣多马广场（St.Thomas Square）作露天布道时，来听福音的会众多达四千人。

本来这个靠黑奴买卖繁荣起来的城市利物浦，一直对属灵的事工漠不关心。怀待腓初到此境，就感叹他很少到过一个城市，像利物浦那样冷漠，无动于衷。但是怀特腓在圣多马广场露天布道之后，利物浦的土壤开始松动了；可容五千人的会堂，场场爆满。清晨四时，天色仍暗，人们提着灯笼来聚会，直到日光出来为止。约翰•牛顿说，这简直是预见了天堂的景象。在长达三小时的聚会中，穿插了二十首圣诗。他深爱那种喜乐的气氛。大家自由地、无拘束地赞美敬拜神，会众享受着神的同在。

在五天之内，约翰•牛顿听怀特腓讲道九次，与怀特腓共同进餐五次。怀特腓来到利物浦，不单是供应给约翰•牛顿一些话语，而且是点燃了他心中的生命之火。约翰•牛顿对怀特腓是如此狂热，他的朋友甚至给他起了一个浑号，称他“小怀特腓”。

一七五五年十月，玛丽身体恢复健康，就北上利物浦，与约翰•牛顿团聚。两人在埃德蒙街（Edmon Street）租下一栋舒适的房子，生活回复了平稳和正常。

这期间，他读了一本约翰•卫斯理所写的书，该书责备许多官员受到贿赂，接受份外的财物。约翰•牛顿在就职时，也曾宣誓不拿任何薪水之外的利益。现在知道这类事失去见证，不荣耀神，就退还商家送来的一切赠品和礼物。

一七五六年八月，约翰•牛顿适放年假，于是带着妻子玛丽，到约克郡（Yorkshire）的哈渥（Haworth）的循道会教堂拜访威廉•格林萧牧师（Rev.William Grimshaw）。

威廉•格林萧讲道满有能力，很感动人，许多人步行五里路、十里路来听他讲道。威廉•格林萧非但有讲道的恩赐，也很有爱心，常常照顾长者和伤残人士。他谦虚，接待贫穷人，俯就卑微有需要的人。另一方面，他不纵容罪恶，他要求基督徒在生活上有改变，要求他们向不信主的人公开作见证。当他责备那些远离主的人，所用的语调既严厉，而又友善。所以那一带的人都很敬爱他。

约翰•牛顿和玛丽，从威廉•格林萧的信息得着极大的帮助。特别当他们听到威廉•格林萧所作的个人见证，夫妻两人更有深刻的体会。威廉•格林萧曾因着自己的失败，一度极其恐惧不安，害怕神的惩罚；后来他认识到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只要到主耶稣那里，就可以得着安息。

当时英国国教在灵性方面非常冷淡低落，一些清心爱主的人纷纷脱离国教，成立了许多独立的教会，威廉•格林萧的循道会教堂即是其中之一。起初玛丽在独立教会作礼拜，只是呆座着，还不习惯，并未完全投入；直到有一天，她终于开口说，这些人是与众不同的，这些聚会是蒙福的，我喜欢他们，我真的喜欢这些清心爱主的人。这里有主的同在，他们是何等的自由，何等的喜乐。

威林•格林萧那种平易近人的牧者作风，唤醒了潜伏在约翰•牛顿心灵深处的渴慕，即有朝一日，他将成为一间教堂的牧师。在约翰•牛顿孩提的时代，他母亲向神许愿，要他来日成为牧师；这种意念扎根在他的潜意识里，一直挥之不去。

约翰•牛顿读到加拉太书一章二十三至二十四节，觉得他的处境正像使徒保罗一样。那段经文这样说：“不过听说，那从前逼迫我们的，现在传扬他原先所残害的真道。”

在约翰•牛顿的朋友中，有些人赞成他放弃在海关部门的职业，出来专心服事主；支持最力的，要数亨利•芬（Henry Venn）。约翰•牛顿初次认识亨利•芬，是在伦敦，其时亨利•芬在格腊凡（Clapham）的教堂任副牧师，如今则在哈德斯菲德（Huddersfield）任牧师，两人再度会晤。

虽然有许多人支持约翰•牛顿出来讲道，他却有一项缺撼，即生来拙口笨舌，一直有语言障碍。他听别人讲道时，会批评讲者不足之处；但真正轮到他讲时，他的表现更加不行。

一七五八年，有一天，列斯（Leeds）独立白教堂（Independent White Chapel）的艾德华牧师（John Edwards）邀请约翰•牛顿到该教堂讲道。艾德华是听了怀特腓讲道后，灵性得着复兴的。约翰•牛顿为了那次的讲道，作了充分的准备；他并且作出决定，他要效法约翰•卫斯理、怀特腓等大布道家，不用带讲章或提示上讲台。

聚会开始后，约翰•牛顿读出诗篇第十六篇八节：“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祂在我右边，我便不至摇动。”他刚讲时还很流畅，随后情绪不稳定，以致表达不出所想说的。好像来了一阵风一样，把他原先准备好的腹稿从脑海中洗得干干净净。他结结巴巴地说了几句，又停了下来；然后，他又鼓起勇气，想继续说下去，结果要靠艾德华为他结尾。可怜的约翰•牛顿垂下头来，羞愧地离开教堂。

再次讲道时，约翰•牛顿准备了讲稿。到他成名后，他无论是准备了讲稿，或者是单靠腹稿，他都不再依靠自己，而是依靠圣灵。他作见证说，即使他有了数十次讲道的经验，只要有一次主挪开祂扶持的手，讲时仍会失去水准，像一个初上讲台的人一样。

一七五八年七月二十四日，约翰•牛顿满了三十三岁，他花一整天禁食祷告，为他是否出来全时间服事主，寻求主的心意。他走进房间，与神有面对面的交通。当他祷告完，从房间走出来时，玛丽问他，你明白了主的心意没有。约翰•牛顿既严肃又喜乐地说，我深信主耶稣要我出来，要我专一地事奉祂，荣耀祂的名，服事祂的百姓；我记得当我小时，母亲一直为我祷告，期望我成为牧师，感谢神，神垂听了她当年的祷告。玛丽回应说，我非常喜乐你所作出的决定。

一七五八年十二月十六日，约翰•牛顿正式向约克大主教（Archbishop of York）申请担任神职人员。但约翰•牛顿的申请受到拒绝，因为他从未受过大学教育，也没有接受过神学培训，大主教更不满意他和独立教会的异见者（dissenters）和循道会的人士（Methodists）频繁来往。在英国国教的心目中，那些独立教会的人情绪过于激动，对教义的阐释不很正统。

当约翰•卫斯理来到利物浦，听到英国国教断然拒绝了约翰•牛顿的申请，就为约翰•牛顿抱不平。一七六零年三月二十日，约翰•卫斯理在他的日记中这样记载：“我和约翰•牛顿有很好的交谈，他的情况非常特殊，英国的国教要求神职人员必须有学问，必须受过大学教育。但是许多持有大学文凭的人，程度不够，竟被按立为牧师；而像约翰•牛顿这样有学问，在行为上无可指责的人，却被摒除在门外，这简直是一场闹剧。一个教会的主教怎么会堕落到一个程度，必须以大学文凭，作为拒绝别人事奉神的藉口。

在神的带领下，约翰•牛顿开始在自己家中有聚会、作见证，并且有简短的谈话。此外，他又应邀到不同地方的不同教堂作见证、讲道。逐渐地，他在听众面前讲话更加从容，更加自在，不再胆怯，也不再结结巴巴、拙口笨舌。

有一天，他作完见证后，有人对他说，这是多么奇妙的见证，你必须把所讲的写下来出版。他于是写下《一篇真实的记述》（An Authentic Narrative），并于一七六四年付梓。这篇记述成为英国的畅销书，后来并被翻译为多国文字。

约翰•牛顿的话语职事，以及他的文字工作，引起了一位英国贵族达茂伯爵（Lord Dartmouth）的注意；达茂伯爵在阅读《一篇真实的记述》之后，深受感动。达茂伯爵又介绍约翰•牛顿认识了当时英国很有影响力和地位的人，内中最重要的要数约翰•桑丹（John Thornton）。桑丹是英伦银行（Bank of England）的董事，是当年英国最富有的企业家之一。

在达茂伯爵穿针引线之后，林肯主教（Bishop of Lincoln）——即格林博士（Dr.John Green）于一七六四年四月二十九日按立约翰•牛顿为英国国教的神职人员，指派他在英国白金汉郡（Buckinghamshire）的偏远小市镇奥尔尼（Olney）担任副牧师。

约翰•牛顿被按立之后，对神充满了感激；他说，没有人像我这样的不配。因为我长期以来都在顶撞神，亵渎神。考虑到我已往所过着的是放荡的、淫佚的生活，我得以蒙受这么大的恩典，实在是我所不配得的。

第九章 全是神奇异的恩典

一七六四年五月二十六日，约翰•牛顿偕同玛丽搬迁到奥尔尼居住。在他住宅的门口，他挂上一个横匾，上面用耀眼夺目的字记下以赛亚书四十三章四节和申命记二十四章十八节的经文：“因为你在我眼中被看为至宝，所以你受到尊荣。但是要记念你在埃及作过奴仆，耶和华你的神从那里将你救赎。”

约翰•牛顿日出日入，用这些神的话来提醒自己。他认识到，一切都是出乎恩典，出乎神奇异的恩典。

约翰•牛顿既感觉到自己的不堪不配，仅以简单的信心，仰望神给他适当的话语，来与奥尔尼的信徒们分享。

一七六四年五月二十七日主日，他的首次信息环绕着诗篇八十篇一节：“领约瑟如领羊群之以色列的牧者啊！求你留心听。”

约翰•牛顿除了在主日讲道之外，在平时还不断地去探访弟兄姐妹，特别是探访那些贫困的、有缺乏的、衰老的、软弱的弟兄姐妹。有一次约翰•牛顿发现一个家庭穷到连一本圣经都买不起，他为这家人预备了一本圣经。又在一七七六年有一阵大风雪把奥尔尼整个小镇围困了几星期，他四出筹款来救济当地的贫穷家庭。

约翰•牛顿的挚友雪辛尔（Richard Cecil），一直对约翰•牛顿赞不绝口，敬佩不已。然而，雪辛尔也认为“约翰•牛顿讲话不够清晰，态度又不够温和，讲话的方式有待改进。”

话说回来，讲道的真正目的不是向人说一篇道理，因为知识只能叫人自高自大；人所需要的，是神的话语，是神的生命。

约翰•牛顿知道自己在讲台上缺少恩赐，他曾这样说：“主耶稣差遣我到这里，不是要我锻炼讲道术，而是要我引领人归向基督。”

由于约翰•牛顿在讲台上，不是把重点放在展现自己的口才和知识，而是把重点放在抢救灵魂上，奥尔尼教堂的座位很快就不够用，必须扩建教堂的北边，使之可以容纳更多人。后来人数又增加，有人甚至要到楼上去坐。

有一件事发生，是约翰•牛顿意料不到的，即《一篇真实的记述》的销路，直线上升，成为英国的畅销书。许多读者，倾慕作者约翰•牛顿的大名，成群结队，涌到奥尔尼小镇，以一睹作者的庐山真面目为荣。

这件轰动的事传到巨富桑丹的耳中，桑丹立刻应允每年拨出二百英镑，作为约翰•牛顿伉俪接待外地访客的费用。

一七七二年是约翰•牛顿在奥尔尼担任牧职的分水岭。由于许多年轻人摆上一切，在灵命上有追求，奥尔尼出现了空前的大复兴，在主日崇拜之后，听众不愿抽身回家而是留在教堂,寻求更多的辅导和帮助。从信徒们的祷告,你可以听出他们对神是何等的真诚，没有搀杂着任何的虚假和造作。信徒们的祷告摸着了老船长约翰•牛顿的心，当他回到房间时，他受感动得泣不成声。

在这个充满了主的恩典的一年，福音的果效特别明显，教会的人数不断增长，多达二千人。英国各地都听到他的名声，许多教堂请他去讲道，有时一星期他要讲道十二次。

与此同时，世界各地许多读者写信给他，查询这本世界名著《一篇真实的记述》的有关情节，包括翻译和出版的事项。

在英国，《一篇真实的记述》深入所有的阶层，许多细胞小组在农村和穷乡僻壤，向一些文盲的信徒或慕道者诵读这本书。一些自卑的、自认为不堪不配的堕落者，从这本书认识到神的奇异的恩典。

有一个律师，叫威廉•古柏（William Cowper），长期以来，心中一直没有平安和喜乐。他情绪不稳定，患上忧郁症，曾有三次企图自杀。有一天，威廉•古柏无意中读到罗马书三章二十五节：“神设立耶稣作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藉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这些话打动他的心，他就接受主耶稣作他的救主。一七六五年威廉•古柏搬迁到亨丁顿（Huntingdon），寄居在一位莫利•安文牧师（Rev.Morley Unwin）的家里休养。莫利•安文牧师和师母玛丽•安文（Mary Unwin）对人很有爱心，夫妇两人视威廉•古柏如同自己的儿子。

安文夫妇把约翰•牛顿的《一篇真实的记述》给威廉•古柏阅读。威廉•古柏读了，感同身受，也写了一篇文章，记述自己如何信主、如何得着奇异的恩典的经过，并把这篇自己蒙恩的记述寄给约翰•牛顿看。

一七六七年七月间，约翰•牛顿携同妻子玛丽从奥尔尼到亨丁顿探访安文牧师一家人和威廉•古柏。抵步之后，才惊闻莫利•安文牧师已在三天前堕马，结果伤重身亡，留下了寡妇玛丽•安文和女儿，还有威廉•古柏。一七六七年八月，玛丽•安文和威廉•古柏迁居到奥尔尼；威廉•古柏由于喜欢作诗，就和同一喜好的约翰•牛顿结为朋友。

约翰•牛顿和威廉•古柏有一相同看法，即必须打破英国国教的传统，不止可以在教堂崇拜，也可以在家庭中有聚会、有敬拜赞美、有交通团契；并且可以不受限制地、不受束缚地传扬福音。两人同时觉得，英国国教的圣乐，是根据Sternhold and Hopkins Psalter选辑的《诗篇》，它束缚了思想，过于呆板沉闷。两人觉得有必要谱写新的圣诗，让信徒来倾诉他们对神的思慕，来表达个人与神交往的经历。

一七七九年《奥尔尼诗集》（Olney Hymns）终于问世。共有圣诗三百四十八首；内中约翰•牛顿写了二百八十首，威廉•古柏写了六十八首。

在约翰•牛顿撰写的圣诗中，最著名的，最有代表性的，最能反映他一生经历的，即是《奇异的恩典》（Amazing Grace）。这首诗是约翰•牛顿读到历代志上十七章十六至十七节，有感所写。“耶和华神啊，我是谁，我的家算什么，你竟使我到这地步呢？神啊！这在祢眼中还看为小，又应许祢仆人的家至于久远。耶和华神啊，祢看顾我好像看顾高贵的人。”约翰•牛顿说过，是这个奇异的恩典叫我的心惧怕，也是这个恩典解除了我一切的惧怕，当我一接受这个救赎的恩典时，我是何等地宝贵这奇异的恩典。

美国卓越的布道家兼作家钟斯博士（Dr.Curtis Jones）有一次访问美国田纳西州（Tennessee）纳什维尔（Nashville）梵德比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音乐系主任但以理教授（Professor Cyrus Daniel）：这位美国音乐权威在八十三岁高龄时，能以完美的、熟谙的手法弹出世界上一些最闻名的、最动听的诗歌。垂垂老矣的但以理教授，以他登峰造极的音乐造诣，愿意弹出老朋友钟斯博士心中最喜爱的诗歌。他手指轻轻地按在风琴的键盘上，问钟斯博士说，你要我为你弹出的第一首诗歌是哪一首？钟斯博士请求老音乐家所弹奏的，就是《奇异的恩典》。

现在因篇幅关系，仅录下第一节：
奇异恩典，甘甜难言，

恶棍得蒙恩怜；

前曾失丧，今被寻回，

瞎眼竟能看见。
另一首约翰•牛顿的圣诗《主，祢得胜》（Lord Thou Hast Won），则被主的忠仆陈则信收入所编的《诗歌》，这里也录下第一节：
主，祢得胜，我今服矣!

恩典强迫我的心意，

奉献一切于祢。

祢的可怕，我能久排

但谁能抗祢的大爱？

爱大，我无能力。
约翰•牛顿另一首圣诗《祢所述及的千般荣耀》（Glorious Things of Thee Are Spoken），被道声出版社出版的《颂主圣诗》收入，诗名译为《美哉锡安，神圣城》；《普天颂赞》则译诗名为《郇城歌》，这里也仅录下一节：
美哉郇城，上主圣城，

千般荣耀受颂称；

有言必践，至尊上主，

选择你为祂圣京。

谁能摇动你的根基，

万古磐石坚且稳？

救恩墙垣周围环绕，

尽可谈笑对敌军。
有一次，约翰•牛顿读到列王纪上三章五节，所罗门王梦见神对他说：“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约翰•牛顿又参照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三节，“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及参照耶利米书三十三章三节：“你求告我，我就应允你，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他把三节经文结合在一起，写下一首《我将心灵准备好》（Come，My Soul，Thy Suit Prepare）。滕近辉牧师将这首诗翻译为《诚心备祷》，收集于《生命圣诗》；《普天颂赞》名为《我灵祈求歌》。英国著名的布道家司布真（Charles Spurgeon），常在聚会中途，请会众用轻柔的声音唱这首圣诗的第二节和第三节，唱完诗，司布真才祷告。据估计，凡听过司布真讲道而又受这首诗感动的，为数不下千万，故此录下这首诗的前三节：
一 我将心灵准备好，

耶稣喜欢听祈祷，

主既嘱咐你求告，

必然不会予阻挠。
二 今你朝见大君王，

要在祂前求大事，

祂恩祂力无限量，

长求长有不歇止。
三 求主示我如何作，

时时更新我能力，

让我一生因信心，

具备殉道者心志。
美国已故的音乐评论家威尔士（Amos Wells）在《圣诗宝藏》（A Treasury of Hymn Stories）一书中，则述及约翰•牛顿的诗歌中，信徒唱得最多的，应是《普天颂赞》所收集的《主日蒙恩歌》（Safety through Another Week），亦即是《生命圣诗》里的《欣逢圣日》，该诗第一节如下：

平安经过又一周，

蒙主带领度烦愁，

今在主前诚等候，

愿主赐福听我求。

约翰•牛顿还写作了许多很有属灵份量的圣诗，也就不一一介绍。下一章将继续述说他的生平。

第十章 在伦敦的日子

一七七三年十月，约翰•牛顿前往窝威克（Warwick）讲道，突然接到安文师母（Mary Unwin）寄来的一封令他十分震惊的信件，说威廉•古柏（William Cowper）因忧郁症复发，有自杀的意图。约翰•牛顿于是匆匆赶回奥尔尼，用神的话语和弟兄的爱心来勉励威廉•古柏，来抚慰他脆弱的、多愁善感的心灵。约翰•牛顿开始意识到：威廉•古柏作为英国杰出的诗人，又翻译过法国属灵伟人盖恩夫人的许多诗歌，仍然需要认识到，基督是他的诗歌和喜乐；而弟兄们之间也要互相关怀，留意这一类情况会发生。

威廉•古柏从死亡线边被挽回之后，神的灵再度感动他，他写下了一首非常优美的、感人肺腑的圣诗，即是《生命圣诗》里的《上主作为何等奥秘》（God Moves in a Mysterious Way）；亦是《普天颂赞》的《主意奥妙歌》。至于《颂主圣诗》，则译为《真神踪迹何其难寻》现在录下第一节如下：
真神踪迹何其难寻，

广行奇事异能：

海上行走如行旱地，

空中驾云而行。
一七七四年，约翰•牛顿，以书信的体裁，出版了《灵性的台阶》（Omicron）。Omicron，是希腊文第十五个字母O的全称。

一七七七年十月，一场灾难性的大火烧毁了奥尔尼的大部分民房，奥尔尼满目疮痍。约翰•牛顿为了体恤灾情，不欲劳民伤财，于是向当地人提议，取消该年十一月五日的浮克斯（Guy Fawkes）纪念日的游行。（因一六零五年十一月五日，浮克斯企图炸毁英国王室和国会。英国人每年逢该日，都会抬着浮克斯的假人游行，再将之焚毁，为该宗火药阴谋案泄愤。有些奥尔尼居民，利用该日醉酒、捣乱、破坏公物，使纪念日变质。）

考虑到灾情的严重，浮克斯纪念日庆祝委员会同意取消那一年的庆祝游行和狂欢活动。意料不到的是，在纪念日的前夕，一批目无法纪的、暴虐野蛮的歹徒，由于不满意游行被取消，涌往街道游行示威，高呼口号，要求赔偿因庆典活动的取消所带来的经济损失。内中约有五十个醉酒醺醺的地痞流氓，迈向约翰•牛顿的住宅，扬言要捣毁他们认为的一个多管闲事的牧师的房子。玛丽生性善良脆弱，听到消息后面容失色，约翰•牛顿也为了大局着想，不想事态扩大，影响教会的事工，何况基督徒素来主张容忍宽恕，不赞成以暴易暴。结果约翰•牛顿私自托人与那批地痞流氓讲和，并送壹先令银币给他们的头目，整件事才平息下来。

约翰•牛顿觉得这件事对他是一个反省。事实上，他经过了十三年的牧养工作，又经常上门探访信徒，在只有数千人口的奥尔尼，竟然会产生这些无法无天的暴徒。更令他灰心的，是来聚会的人数，近年来越来越少；参加主日学的儿童也遽然减少。心灰意冷的他，开始考虑，到别处去服事主。

一七七九年，约翰•桑丹（John Thornton）推荐约翰•牛顿到伦敦市中心朗霸街（Lombard Street）的圣玛丽•邬尔诺（St．Mary Woolnoth）教堂任牧师。该教堂的命名，原是为记念一位英国圣人玛丽•邬尔诺（Mary Woolnoth）的。在那一年该教堂又合并了附近的一些教堂。

约翰•牛顿于一七七九年十二月十九日，在圣玛丽•邬尔诺教堂讲他履任新职后的第一篇道，经文是以弗所书四章十五节：“惟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

应知道，圣玛丽•邬尔诺教堂位于伦敦的金融中心伦敦城（City of London），是伦敦城的第一教堂，所以也是伦敦市长循例要前往礼拜的教区教堂。约翰•牛顿担任了这间教堂的牧师之后，感慨良深，他说，一个在非洲过着连奴隶都不如的生活的人，因着神奇异的恩典，竟然成为世界第一大城市的第一教堂的主任牧师。

一七八零年六月，伦敦出现了一次令人震惊的“戈敦暴动”（Gordon Riots）。当年，伦敦虽然号称世界第一大城市，人口仍不足一百万。当时来自苏格兰的新教徒议员戈敦伯爵（Lord Gordon）为了抗议英国议会通过议案，为天主教复辟，发动六万个新教徒，六人一排，操进伦敦。他们在包围国会之后，分散到大街小巷，肆意蹂躏破坏。他们又烧毁了伦敦的两座监狱——新门（Newgate）和新牢（New Prison），释放了全部的囚犯。

约翰•牛顿从前在奥尔尼所经历过的暴动，与这次伦敦的戈敦暴动比起来，简直是小儿科。约翰•牛顿论及这次暴动时说，许多暴行，过于残忍，不堪细述。最后，暴徒把目标瞄准拥有金库的英伦银行（Bank of England）；而英伦银行，则位于圣玛丽•邬尔诺教堂附近。在暴乱中，约有两百人死亡，许多店铺、住宅付之一烬。末后，英国国王介入，下令禁卫军维持秩序，枪决了二十八个暴徒，暴乱才平息下来。

接下来的主日，约翰•牛顿讲道用的经文，是耶利米哀歌三章二十二节：“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祂的怜悯，不至断绝。”

在主日晚上的聚会中，约翰•牛顿的信息则根据诗篇四十六篇十节：“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

一七八一年，约翰•牛顿把他珍藏的部分书信整理成书出版，取名《心声的吐露》（Cardiphonia）。约翰•牛顿认为，《心声的吐露》是他平生最重要的，和最有代表性的著作。《心声的吐露》发行之后，从苏格兰、美国、印度、法国、荷兰等地，纷纷有人寄信给他，感谢这本书带给读者的激励和供应。苏格兰爱丁堡（Edinburgh）有一位公理会牧师爱克曼（John Aikman），在他未重生前，有一次，乘船前往牙买加（Jamaica），在途中，因读到《心声的吐露》，受感动而悔改得救。

正如多年前，各地的读者，蜂拥到奥尔尼，欲亲睹“一篇真实的记述”的作者的庐山真面目：如今则是另一批读者，到伦敦朗霸街（Lombard Street）的圣玛丽•邬尔诺教堂拜访，以一睹《心声的吐露》的作者为荣。当约翰•牛顿在教堂讲道时，许多来自外地的听众占据了教堂的大部分座位，以致本来在教堂聚会的信徒要让出座位来。

约翰•牛顿在伦敦讲道时，并不比他在奥尔尼讲道时更有口才，但却更有能力，更有圣灵的同在。作为多年在非洲过着航海生活的老船长，对钓鱼有一定的理会。他认为一个渔夫成功与否，取决于他是否钓到鱼获。

约翰•牛顿在伦敦担任牧师期间，所带领得救者之中，有不少人后来被神大大使用，包括到东印度群岛作差传工作的布加南（Claudius Buchanan）和解经家史考特（Thomas Scott）。

一七八五年十二月四日主日，有一个青年人在教堂递上一张字条，说有要紧的事，要约见老牧师约翰•牛顿。约翰•牛顿看了青年人的名字，大吃一惊，原来他就是新近冒升的下议院议员威廉•韦伯福士（William Wilberforce）。

威廉•韦伯福士生于一七五九年，其伯母汉娜•韦伯福士（Hannah Wilberforce），是位虔诚爱主的福音派基督徒。由于威廉•韦伯福士八岁时，父亲过世，故由其伯母一手抚养长大。威廉•韦伯福士小时，曾随伯父母到奥尔尼听约翰•牛顿讲道，素来对约翰•牛顿十分敬佩。威廉•韦伯福士从剑桥大学（Cambridge University）的圣约翰学院（St.John's College）毕业后，就成功地在竞选中赢得了下议院的议席。这位二十三岁的年青议员更与英国首相威廉•皮特（William Pitt）情同手足。威廉•韦伯福士以一个基督徒的良心和道德标准，一直认为贩卖黑奴是不道德的，和违反人权的，是所有文明国家的耻辱。约翰•牛顿和比他年幼三十四岁的威廉•韦伯福士交谈之后，支持威廉•韦伯福士为废除黑奴买卖所作出的一切努力。

一七八八年，英国首相威廉•皮特在枢密院为贩卖黑奴问题召开了听证会，老牧师约翰•牛顿应召在听证会上发言。他以亲身的经历，陈述了黑奴买卖的阴暗面和悲惨情况，并强调说，这类买卖人口的行径是不道德的和不可容忍的。

约翰•牛顿随后发表了《对非洲奴隶买卖的感想》（Thoughts Upon The African Slave）的小册子，由于他曾是从事奴隶买卖船只的船长，甚有说服力，该小册子畅销英国各地，并不断加印，销量高达数万本。

一七九零年十二月十五日，与约翰•牛顿长相厮守的老伴玛丽因胸部患了末期癌症，终于息劳归主。约翰•牛顿伤痛之余，从主得着安慰，他说：“我得着扶持，我受到安慰，我心里很踏实，主实在恩待我，我相信我们很快在天家相晤，不再分离。”他的话虽然这么说，但是主仍然保留他的性命；他在妻子逝世后，又活了十七年。他过去也觉得过份地爱玛丽，玛丽几乎成为他的偶像，成为他另一个金牛犊。主把玛丽收回，实有祂的美意，好让约翰•牛顿更专一地爱祂。

一七九九年，约翰•牛顿所著作的属灵伟人传记《威廉•格林萧的生平》（Memoirs of the Life of William Grimshaw）正式发行。约翰•牛顿在四十三年前曾在哈渥（Hawort）的循道会教堂得着威廉•格林萧牧师的属灵供应。威廉•格林萧在一七六三年逝世后，约翰•牛顿对他仍念念不忘。约翰•牛顿在该本传记中，强调许多讲道的人太注重头脑的知识，和讲道的逻辑与技巧，而忽略了灵命的供应和圣灵的能力。

一八零七年一月，约翰•牛顿那一双曾在商船甲板上健步如飞的双脚，再也走不动了。到了年底时，他慨叹说，我的记忆力逐渐衰退，却有两件事是我终生不能忘怀的：即我是一个大罪魁，而耶稣基督是一位满有恩典的救主。

一八零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约翰•牛顿归回天家。在奥尔尼教堂的墓碑上，镌刻着约翰•牛顿生前为自己写好的墓铭：“约翰•牛顿牧师，从前是个罪大恶极悖逆神的人，曾在非洲充当奴隶的仆役，却因者救主耶稣丰盛的恩典，得蒙保守、挽回和赦免，并被指派去传杨福音。”

参考书目
1. l.James Brewster著的Life of the Rev.John Newton

2. Anne Sandberg著的John Newton

3. Josiah Bull著的John Newton of Olney and St.Mary Woolnoth

4. John Callis著的John Newton，Sailor，preacher，pastor，and poet

5. Richard Cecil著的Memoirs of Mr.John Newton

6. Lilian Howard Dalton著的Singing Slave

7. Grace Irwin著的Servant of Slaves

8. Bruce Jenkins著的The Wisdom of John Newton

9. Bernard Davis Martin著的John Newton and the Slave Trade

10. Noel Davidson著的How Sweet the Sound

11. John Pollock著的Newton the Liberator

12. John Newton著的Out of the Depths

13. Brian Edwards著的Through Many Dangers

14. Bruce Hindmarsh著的John Newton and the English Evangelical Tradition

十四、克里威廉（1761-1834，William Car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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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从平民中选拔一人，将祂自己启示给他。因着他肯顺服，神就装备他，使他能肩负所蒙召的工作。神赐给他清楚的眼光、坚忍的勤勉、无比的口才、活泼的信心、透亮的见识，和方言的恩赐。同时神又装备他奇特的意外，和适当的机遇。克里•威廉（William Carey）确信装备和机遇都是上头赐下来的。克里•威廉知道自己一无所有，唯有神才是万有。他相信神为着自己的荣耀，必定充充足足地供应工作的一切需要，并且保证职事的告成。克里•威廉的一生显示，神在信靠祂的人的生命中，能成就不可能的事。

克里•威廉原来是一个鞋匠，家境贫困，没有受过高深教育，完全靠自学，却写出了和马丁路德《九十五条》齐名的历史文献《咨询》；在差传工作上，克里•威廉被尊称为“近代差传工作者的先锋”；在翻译圣经方面，他被人赞誉：他几乎把圣经翻成印度所有的文字。甚至第一本中文圣经，也是在克里•威廉的鼓励之下，由他的助手约书亚•马士曼（Joshua Marshman）在印度最艰巨的环境下完成。克里•威廉信靠神，成为一个转变时代的属灵伟人。

第1章 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惟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箴16:9)
克里•威廉(William Carey)，于一七六一年八月十七日，生于英国中部诺坦普顿郡(Nothampton-shire)的保勒斯庇利镇（Paulerspury）。祖父克里•彼得（Peter Carey）是一间学校的教师，中年逝世。祖母克里•安娜(Ann Carey)孀居敬虔。祖父于一七四三年逝世时，他父亲克里•爱德曼(Edmund Carey)才七岁。他父亲从幼就非常孝顺，学会毛织手艺。他父亲二十四岁时娶了伊利沙伯(Elizabeth Wells）为妻，不久即生下克里•威廉。

克里•威廉孩童时就从伯父听见航海的经历，和世界各地的景色。他自幼喜爱科学和游记，时常提起航海家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以致同学都以哥伦布的名称呼他。克里•威廉对于人文地理颇有兴趣，很早就显出他的语言天才。他不爱看所谓的宗教书籍，惟独爱读约翰•本仁（John Bunyan）的《天路历程》（The Pilgrim's Progress），虽然那时那本书仍未在他身上发生属灵果效。至于圣经中最合他心意的，乃是历史部分，因为那部分类似游记。他的父母亲要他每天背诵圣经，他后来为这事感谢神，觉得非常有益。他的一生果然与圣经发生不解之缘，终于把圣经翻译成印度各种语文。

克里•威廉在十二岁时就离开学校，愿意作一园丁。他经过两年的奋斗，终因皮肤对花草过敏，更受不了日晒，使他不得不放下夙愿。这位经不起英国阳光的人，后来竟能忍受四十年印度炎日的酷热，可见“神的踪迹何其难寻”，神的恩典何等够用。

第二章 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提后3:15)

克里•威廉既然不能继续从事园艺的工作，他就转业学习作鞋，在毕丁顿（Piddington）一位鞋匠名叫尼哥尔斯（Clarke Nicholas）的店里作学徒。尼哥尔斯是一个性情暴躁、行为不检、有名无实的基督徒。因此，克里•威廉对师父尼哥尔斯很反感，厌烦所谓的宗教，开始与一些无赖的少年人结伴相游。设若不是神的怜悯，克里•威廉很可能就此堕落下去。

鞋店里另有一个学徒，来自破碎家庭，名叫约翰．华尔（John Warr）。约翰•华尔比克里•威廉大三岁，出身于英国独立教派（Dissenters），当时约翰•华尔虽然尚未清楚得救，却有渴慕之心，喜欢与同事谈论属神的事。克里•威廉起初很鄙视约翰•华尔，因为克里•威廉的祖父和父亲都是英国国教的执事。

约翰•华尔自己则迫切地寻求神，直到清楚得救。约翰•华尔得救后向克里•威廉和师傅尼哥尔斯热切地传讲主耶稣基督，要引领他们归向主。约翰•华尔又借属灵书籍给克里•威廉读；约翰•华尔的生活与他的言语同样地对克里，威廉有影响力，慢慢地克里•威廉的思想有了变化，里面那种不平安的感觉逐渐增加。克里•威廉一方面受罪的重担所压制，另一方面他又无法救自己脱离罪的捆绑。他虽然想靠自己的力量改良自己，却不见果效。问题是：他必须先要谦卑下来，然后才能蒙恩得救。

一七七八年十二月圣诞节，那时他方十七岁半，有一次克里•威廉去购买东西，他的支出超出他手头所有的达一先令。那时克里•威廉的手中有一个别人给他的一个假先令，于是他就起意去欺骗师傅尼哥尔斯，诓说那是师傅交给他去买东西的，这样他的私账就可结清。他写着说：“我在回家的路上挣扎。我祷告神，赦免我这次的谎言，以后我不再撒谎。我被邪恶战胜，我撒了谎之后，终于被师傅发觉了。这位满有恩典的神，这次绝不会轻易放过我。我以为全镇都晓得我的偷窃行为，因此尽量躲起来，因为我实在感觉羞耻。”

克里•威廉以为立刻要被师傅解雇，保证金要被没收，且要受到父母的训斥。可是这次师傅尼哥尔斯竟破例怜悯他，宽恕了他的罪过。他一生忘不了这年的圣诞节，他一面因着自己的欺诈而战栗，一面为着这事使他知道他如何需要一位救主而充满感激。那时他就自己谦卑下来，痛悔认罪，接受主耶稣的救恩，将自己奉献给主。

克里•威廉得救之后，就积极地领人归向基督。这时候尼哥尔斯病倒床上，在尼哥尔斯垂危之际，约翰•华尔和克里•威廉不离尼哥尔斯病床一步，直至尼哥尔斯接受了主耶稣作他的生命，享有永世的平安和喜乐。

一七七九年二月十日主日，克里•威廉随着约翰•华尔前往海克顿（Hackleton）参加一个祷告聚会。在那里聚会的人不追随英国的国教，被称为独立教派（Dissenters）。那里有一种热诚，是英国国教所没有的。那天讲道的人是多马•基特（Thomas Chater），讲的是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三节：“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就了祂去，忍受祂所受的凌辱。”克里•威廉受到多马•基特的讲台信息的感动，渴望探得属灵世界的真谛，想藉着与教会中弟兄姊妹的交通，过敬虔的生活，消除里面的重担。他虽然得救了，但他要在生活上有见证，来荣耀神的名。克里•威廉这样说：“我也立下志向，要离弃我已往所喜好的撒谎、发假誓，和其它罪恶；有时旁边没有别的人，我也试着祷告，单独来到神面前。”

尼哥尔斯逝世后，克里•威廉就在海克顿镇（Hackleton）的鞋匠多马•欧特（Thomas 01d）那里做学徒。

一七八一年六月十日，克里•威廉还不满二十岁，便与师傅多马•欧特的妻妹——或称小姨——杜丽丝伯勒克（Dorothy Plackett）结婚。杜丽丝比克里•威廉大五岁，没有受过教育，目不识丁。后来克里•威廉由于发奋自学，知识日渐增加，夫妻间的鸿沟便越来越大。

多马•欧特一直与诺坦普顿郡浸信会联会（Nothamptonshire Baptist Association）有密切的关系。诺坦普顿郡的浸信会联会是由诺坦普顿郡（Nothamptonshire）的六间浸信会教堂联合组成；这些教堂受到美国爱德华滋（Jonathan Edwards）著作的激励，觉得有必要在事奉上互相支持和勉励。到了一七八零年时，联会扩展到英国中部各郡的浸信会教堂，包括贝德福都郡（Bedfordshire）、赫勒福郡(Herefordshire)、诺丁罕郡(Nottinghamshire)，和林肯郡（Lincolnshire）。

一七八二年二月，当浸信会联会在英国中部的奥尔尼（01ney）村开会的时候，克里•威廉也参加了该次的大会。克里•威廉在那次的大会上听到了名布道家安得烈•富勒（Andrew Fuller）讲道。

因着克里•威廉天生具有一副科学的头脑，他尝试将他的属灵经历编成系统，以便作为他未来新的属灵指引。他参考了好几本属灵书籍，编排了他自认为周到的和满意的信条，并立意要一生奉行。可是这些信条不久就遇到考验。在海克顿附近有一些英国奥秘派(Mysticism)的劳威廉（William Law）之门徒。这个门派的领袖有一次邀请克里•威廉谈话。结果，克里•威廉承认说：“那次谈话使我心中充满忧虑。我既不相信他们所持守的制度，而我又不能恪守我的信条。”那位奥秘派的领袖劝克里•威廉要省察自己，他并且责备克里•威廉的生活状况，这就叫克里•威廉感觉“自己的行为与福音并不相称，甚至觉得自己颓废无望。”

克里•威廉结婚没有多久，师傅多马•欧特就突然逝世。他们一家本已十分贫穷，端赖克里•威廉养活一家大小，如今百上加斤，他又要在生活上照顾师傅的遗孀和四个孤儿。

克里•威廉不止在物质上十分缺乏；在属灵方面，他也在旷野中挣扎。历三年之久，他不能走出低谷，不能重获他从前所有的信心和把握。在海克顿的圣徒虽然常把灵性上的经历交通给他，叫他得着极大的鼓励；但是当他们知道他与那些奥秘派的人经常有往来，而且他还阅读奥秘派的书籍时，他们就远远地离开他。每逢主日，他踏遍各镇各乡，希望能听见真理，来解除他里面的干渴。最后他得着一个结论，出乎人头脑的理论全不可靠。他发现他与奥秘派所争执的，其实就是这一点。他要立足于稳固的磐石上，于是乎他立志查考圣经，要确实知道圣经中所说的。他要以神的亮光来照明他脚前的路。

一七八三年十月五日，克里•威廉受了浸，施浸的牧师是约翰•莱兰（John Ryland）。克里•威廉是受浸在诺坦普顿的嫩河（Riven Nen）的河水里。

这时候克里•威廉得到奥尔尼浸信会牧师多马•司高特（Thomas Scott）灵性上的帮助。克里•威廉本人也承认说：“当我初走主道路的时候，神在我里面所作的，大部分是藉着多马•司高特的讲道。”多马•司高特是当时英国有名的解经家，对神的话语有深刻的认识。

一七八三年这一年，克里•威廉战胜了他的疑惑，圣经里面的中心信息完全满足了他的追求。神圣的、赎罪的福音，点燃了他整个人，成为他一生的动力。他放弃了当时盛行的极端加尔文学说（Ultra Calvinism），即得救完全是命定的说法，而相信每个人有责任，且有能力接受基督的福音。

第三章 我因祢的感动，独自静坐(耶15:17)

克里•威廉的心开始感觉异教人的可怜。一七八三年秋季他借到一本《柯克船长最后一次的船海记录》（The Last Voyage of Captain Cook）。他渴慕这本书已经很久，书里面所记载的，是大无畏的探险家，如何在太平洋四围发现新的陆地。这本书又叙述柯克船长在各处游历、探险的经过，其内容正合克里•威廉的兴趣。这本航海日记使克里•威廉的内心渐起变化，他开始看见在福音未传到之地，人怎样死在罪恶、忧虑之中，那光景是何等的悲惨、何等的可怜。许多外地人完全不认识基督，而又从未听见祂的名字，然而阴间的门却向这些人大大张开。这些情形都在他的灵里延烧，他听见了神的叹息。南太平洋群岛吸引了他，他梦见另有一批船只带着比科学更高的使命出去，专一为着传扬神恩典的福音。从此以后，他每次祷告，都提到这些岛屿。

一七八五年，克里•威廉携着家眷，迁往摩尔顿（Moulton），先在那里办一学校后又接受当地一间浸信会教堂的邀请，担任牧师职务。当地的弟兄们十分贫穷，每年付给他不逾十二元英镑，此外每年另加浸信会特别津贴(Particalar Baptist Fund)这样菲薄的薪俸，实在不足以养家；克里•威廉不得不兼职作鞋匠，来贴补家用。神祝福他的劳苦，特别使一班青年人悔改得救。原先的教堂遂不敷应用，于是教堂需要重新添建扩大。

克里•威廉觉得自己所受的教育有限，因此努力研究拉丁文和希腊文，后来又添上希伯来文。他再从拉丁文转学意大利文，同时又加学法文和荷兰文。后来那位雇他制鞋的教会执事多马•顾琪（Thomas Gotch），愿意照他每周制鞋所赚的贴补他，使他可以不再作鞋。于是他得着更多机会研究各种语言。

克里•威廉一直想着到远方布道的事。历四年之久，这种负担在他的内心里如火焚烧着。他感觉世界的黑暗。他收集世界各地的异教徒的国家的资料。在他的工作间的墙壁上，挂着一幅自制的世界地图，其上列明各国的资料；到了晚上，他又不时在地图上加上一些新收集到的资料。关于各地的位置、面积、风土人情，以及宗教情形，他都有详细的收集。他用皮革作了一个彩色地球仪，成了他的第二本圣经，神常藉此呼召他。有时他在讲授地理时，指着各洲各岛，流泪喊说：“这些都是异教徒，是异教徒啊！”摩尔顿（Moulton）于是成了他的“特罗亚”，他不断听见马其顿的呼声。

克里•威廉从茅屋的窗口，远眺地的四极。据他弟媳的忆述：“不只一次看见克里•威廉呆立在小花园中一点多钟，沉醉在他的默想和祷告中，甚至邻居都以为他神经不正常。”

克里•威廉读到约翰•伊利奥特(John Elliott)的传记。约翰•伊利奥特带着学者的耐心和使徒的恩惠，住在美洲的印第安人中间，约有六十年之久；约翰•伊利奥特首先将全部圣经译成印第安人的土语。

克里•威廉又读到爱德华滋（Jonathan Edwards）所著的《大卫•布莱纳的生平》（The Life of David Brainerd）。该书述及大卫•布莱纳在印第安人中间过了三年的纯净生活，为神和印第安人，把生命都摆上。

约翰•伊利奥特和大卫•布莱纳，和圣经中记述的使徒保罗，都成为克里•威廉的榜样。圣经对克里•威廉有了新的意义，他看见了神在世界上的布道计划。他读到旧约圣经的以赛亚书后半部，里面满了差传工作的预言；他发现在新约圣经的里面，也记录着差传事奉的成就。

克里•威廉于是不断地为教会的差传事工恳切祷告。有一天，他读到安得烈•富勒牧师（Andrew Fuller）写的一本小册子，里面写道：“任何人被神付托他去传福音，必须有负担把福音传遍所有的国家。”克里•威廉读了，深受感动，他感到这是从父神直接来的呼召。他低下头来，安静地回应这项呼召：“主阿，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一七八八年，有一天，克里•威廉到伯明罕（Birmingham）找一位少年商人多马•博滋（Thomas Potts），商谈有关摩尔顿兴建新礼拜堂的事。多马•博滋亦即后来兴建的伯明罕总医院（Birmingham General Hospital）的创办人之一。多马•博滋年青时到过美洲，曾与印第安人和非洲人结交，目睹贩卖黑奴的种种罪恶。多马•博滋和克里•威廉彼此谈论世界的差传事工，非常投契。克里•威廉说，“弟兄，我已准备前往任何神呼召我去的地方。我曾答应神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多马•博滋劝他写一本书提醒教会重视差传工作，同时多马•博滋另送十英镑给克里•威廉作印刷费；于是克里•威廉就请求同工们起稿，然而同工们坚持要他亲自执笔。

他为了写这本倡议差传工作的小册子，为自己拟下一个严格的时间表。星期一他专攻古典文学；星期二则进修科学和历史，并学习文法和作文；其它四天，则拨出来学习希伯来文，希腊文，和发掘圣经里面所蕴藏的宝藏。他深信在神的祝福下，他能圆满地完成这项写作任务。这本倡议差传工作的小册子后来定名为《咨询》。

第四章 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林前9:16)

一七八九年五月七日，克里•威廉接受列斯特（Leicester）夏微巷（Harvey Lane）一间浸信会礼拜堂的邀请，担任该礼拜堂的牧师。那礼拜堂有一些会友认为，只要简单的相信就能得着救恩，不必过圣洁的基督徒生活；因此有些人甚至犯罪，不肯对付罪恶。克里•威廉于是开除了一些有名无实的教友，吸收一些有生命的基督徒，结果教会兴旺起来，教堂还得加以扩建。

一七九一年四月二十七日，列斯特郡(Leices-tershire)的教牧同工，联同诺坦普顿郡(Nothamp-tonshire)的同工，在克利斯顿（Clipstone）有聚会，特别邀请安得烈•富勒牧师和约翰•撒克利夫（John Sutcliff）来讲道。那天安得烈•富勒讲道的题目是《迟延的危险》（The Danger of Delay），引用的经文是哈该书一章二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安得烈•富勒牧师说，我们一直祈求神，让福音传遍万邦，但是我们往往连最简单的代价都不肯付出，假若我们不差派人到远地去布道，那里的人从何人听到福音？

一七九二年春天,克里•威廉委托一位女出版商安娜•爱尔兰(Ann lreland)，为他出版《咨询》(The Enquiry)，这本小册子共八十七面,每本定价一先令六便士,在伦敦(London)、雪非耳（Sheffield）、列斯特(Leicester)的书店都可以买到。这本小册子强调差传工作的重要性。

史密斯博士（Dr.George Smith）认为，《咨询》的文笔优美、锋利，非常有说服力，出自一个动机高尚的人的手笔。

《咨询》在基督教的历史上，特别在差传的工作上，产生了难以言述的影响，这本小册子可以与马丁路德的九十五条相媲美。

一七九二年五月，克里•威廉的《咨询》也就在许多教会的信徒们中间，和教牧同工们中间，被广泛传阅。

克里•威廉，以满腹的热诚，倾倒出他对差传工作的神圣负担。这本《咨询》，是他八年深思熟虑的精华。他的环境和机会都不如他的其他同工，但他却撰写了基督教伟大的文献之一，他领导同时代的教牧同工，攀上了灵命的高峰，把世上万国展现在同工们眼前。《咨询》指出，只要同工们敢于去引领世人归顺因苦难得荣耀的主耶稣基督，必要从神得着永不衰残的荣耀和赏赐。克里•威廉根据圣经和历史，划出一条布道的路线，要同工们侧耳倾听时代的哀号，并要他们答应主的呼召，到世界各国作差传的工作。

克里•威廉的《咨询》是缩称，原名很长，英文字共四十四个，还不包括分开这四十四个英文字的七个标点符号。用这么长的书名，实属罕见，首创的是美国大复兴家爱德华滋(Jonathan Edwards)。从此看出，克里•威廉非但敬佩爱德华滋，深受爱德华滋著作的影响。甚至在写作的风格上，克里•威廉也师承爱德华滋，采用冗长的复句作书名。《咨询》的比较贴切的中文译名应是《对基督徒设法引领各国外邦人悔改的责任问题并思考已往成功的先例及今后应承担的责任问题的一项咨询》

《咨询》的开头部分是《引言》(Introduction)。在《引言》里，重申神目前对付人类，并非用洪水淹灭，或以其它的方式来审判；神乃是用基督的十字架来劝引世人。这样的恩典的消息，应当向万民传扬。使徒们遵照主的命令，曾前往远近各处，叫凡接受福音的人，无论是文明人，或者是化外人，都同样因着接受主耶稣，蒙恩得救。后世的人也应热心传福音。可是现在，甚少人关心传福音给外邦人的问题，没有顺从主的命令，所以我们应当从贪钱财、爱舒服中醒悟过来。信徒背诵主祷文，然而忽略其中的意义。在《引言》里，引述两处经文，一处是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一节：“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另一处是罗马书一章二十三节，说世人“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

《咨询》的第一部份（Section one）是论证，答复那些主要的反对者。有人说：“基督吩咐人往普天下传福音，这命令是给使徒，不是给我们的。”克里•威廉答道，“这样，我们为什么受浸？如果受浸与我们有关系，传福音就同样与我们有关系。这两件事是一口气说出，彼此关联的。我们喜欢抓住“我就常与你们同在”这应许。假若我们不遵守这里的命令，就没有资格享受这里的应许。遵守命令，乃是得着应许的条件。忽略使命，无异放弃权利。”

第二部份(Section Two)是检讨，温习过去布道的历史，详细述说使徒们的工作。接着回顾了君士坦丁(Constantine)时期，富曼谢士(Fumentius)如何作差传工作；尼西比亚的雅各(James of Nisbia)如何被差派到波斯（Persia）去传福音给外邦人；一个隐修士摩西（Hermit Moses）如何传福音给阿拉伯人。

克里•威廉又叙述保烈纳士（Paulinus）如何在英国劳苦，特别在英国北部的诺森伯兰（North- umberland）得到传福音的果效，以及阿曼特斯•加勒（Amandus Gallus）在比利时西北部根特地区（Ghent）的传教事工，和埃其丢斯•加勒斯(Egidius Gallus)在法国北部法兰特斯（Flanders）一带的差传工作等。他缕述了历代的圣徒如何献身，如何劳苦，如何感化了野蛮的欧洲；又说及腐败的罗马教如何逼迫更正教徒，跟着更正教如何兴旺福音，最后，十七世纪的美洲的新英格兰的约翰•伊利奥特（John Elliott），和十八世纪的美洲的大卫•布莱纳（David Brainerd），如何传福音给印第安人。到了末了，克里•威廉赞扬摩拉维亚弟兄们（Moravian Brethren）和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在西印度群岛（West Indies）一带的差传工作。

第三部份（Section Three）是调查，克里•威廉把他历年所收集的材料，作了一个精密的统计。在广大的区域上，他九十九次写上“异教徒”，五十三次写上“回回教”。这些情况叫他心里十分忧伤。他关心全世界的情形，对于岛屿特别注意。他的结论非常令人悲痛。世上人口，计有五分之一以上是回教徒，半数以上是异教徒。半个亚洲，大部分非洲，大部分美洲，未听过福音；整个南美，除了沿海一带，特别在内陆地区，文化落后，缺乏福音。在美洲的落后地方，甚至有食人生番，使儿女经火献给偶像。阿拉伯的回教徒，更有人贩卖黑奴，榨取非洲民脂民膏，甚至所谓基督教的国家也有份于这个罪恶。罗马天主教的耶稣会（The Jesuits），素来奉行阴谋手段。耶稣会的权术，已经毒害远东，使人对于基督教，怀有偏见。欧洲的商人挂着基督徒的名称，在回教徒的国家里，显得十分堕落和邪恶。希腊东正教的教友无知无识，极其迷信。罗马天主教徒对于属灵的事朦胧不明。即便在英国，教会多有错误，人民放荡不羁，甚至有多人攻击福音。

克里•威廉掀开了最黑暗的情形，然而他却满怀着希望。

第四部分（Section Four）是挑战。克里•威廉仔细地考虑了各地的远近距离，以及野蛮的土族，和将要面对的死亡、饥饿，和言语隔阂的各种难题。可幸的是，航海时采用罗盘针已使太平洋可以通航，如同地中海一样。而通商的人尚且不惧距离的遥远，传福音的人焉能落后于人？基督徒若爱人的灵魂，正像商人酷爱钱财，也是无处不可前往。没有一个真基督徒会吝惜性命，不肯去服事野蛮民族；没有一个真基督徒不准备牺牲自己。我们要效法谁呢？是天天冒险的保罗，或是小心翼翼的马可？野蛮人纵然残酷，却知道接受和蔼与仁慈。基督的仆人既然存心吃苦，当地的食物虽不可口，然而已足维持生命。至于学习当地人语言，认真说没有什么困难。即使一个毫无语言天才的人，只须花一二年，就能用当地乡语谈话。

第五部份（Section Five）计划。克里•威廉指出：“首先的和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恳切的，和同心合意的祷告。”我们必须祷告，假若圣灵不做工，一切都徒劳无益。君王的权力、辩士的口才，和人类的才干，都不能建立天国。克里•威廉引述撒迦利亚书四章六节：“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灵，方能成事。”

说到最后，克里•威廉认为我们的差传事工要有计划。许多基督徒不重视行动上的筹划，实在不智。一个商行获得许可后，即竭力推进业务，尽最大的努力，冒各种的危险，收集许多情报资料，注意船只的行动、航期，直至财富源源不绝地滚入。我们基督徒同样地应当关心主的事，应当各尽所能、奉献财物来为主使用。每人每周至少奉献一便士。只要我们肯杜绝浪费，神的宝藏就要满溢。基督徒尽管大胆地投资在神国的事奉上，必能得着丰富的利润。

第五章 呼吁耶和华的，你们不要歇息(赛62:6)

一七九二年五月三十日，二十四间浸信会的教牧同工，聚集在英国中部诺丁罕（Nottingham）费莱尔巷（Friar Lane）的浸信会教堂，聆听克里•威廉讲道。克里•威廉讲的是以赛亚书五十四章二至三节：“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止，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开展。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又使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

克里•威廉释放的信息达到高潮时，他以十个英文字将他的信息归纳起来：Expect great things from God；attempt great things for God。译为中文即是：“要期待神成就大事，更要试图为神成就大事。”

第二天早晨大家继续参加聚会。日前虽然受到克里•威廉的信息的感动，一醒过来，大家仍旧怀疑踌躇，没有做出什么具体的定规，就准备散会。那时克里•威廉焦急万分，他不能相信他的同工们会有什么新的反应，因为他们明明知道差传工作的重要性，竟然没有信心有进一步的举动和表现，差一点不作任何决定就要散会。克里•威廉深感痛苦，重新提出这个差传的悬案，最终诺坦普顿郡浸信会联会（Northamptonshire Baptist Association）通过了决议：“议决在下次的克特林（Kettering）的联会大会上，讨论成立一个在海外作差传工作的机构。”

一七九二年十月二日，有十四个人在克特林的瓦利斯师母（Beeby Wallis）家里开会。十四人中，十二人是牧师，一个是神学院的学生，一个是平信徒。其中半数以上未参加上次的会议；即使曾参加上次聚会的，有人仍感到胆怯。他们不过是一小群人，而各教堂的会众都是贫穷无学问的人，如何能支持这样巨大的差传计划。他们既无差传经验，又无先例可作指导，况且他们都住在英国内地，怎能指挥海外的差传工作。这种责任理应由大城市里的大教会来肩负。然而克里•威廉站起来朗读最近一期的《摩拉维亚差会的定期报告》（Periodical Account of the Moravian Missions），且对弟兄们说：“看哪！摩拉维亚差会所作的。他们中间还有英国人呢！内中有不少是穷苦的手工艺人！我们为什么不能向同一的主，表示我们的忠诚，做出一些事呢？”

在克里•威廉的鼓励和挑战之下，大家决定遵照他的《咨询》所建议的，成立一个差传团体，定名为“向异教徒传播福音的侵信会专门机构”（The Particalar Baptist Society for the Propagation of the Gospel amongst the Heathen）。安得烈•富勒牧师任该机构的第一任总干事。当场十四个人认捐了十三镑二先令六便士。此外，克里•威廉又捐出《咨询》售出所得的。一个月后，诺森伯兰(Northu- mberland)一位信徒奉献了二十英镑。皮尔士牧师（Samuel Pearce）则鼓励他在伯明罕（Birmingham）浸信会的会友要热心支持这项海外的差传工作，该伯明罕浸信会的信徒们积极响应，总共奉献了七十英镑。这些数目虽然微小，却是值得重视，因为这些奉献款就奠定了世界性差传工作的根基。

必须补述的是，在那十四个与会者之中，有一位神学院的学生史道顿(William Staughton)，他来自布列斯托(Bristol)，是皮尔士牧师在伯明罕的大炮街(Cannon Street)浸信会教堂为他施浸的。那一天史道顿认捐的数目最少，只有十先令六便士，他像圣经中的穷寡妇一样，是自己不足，把他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后来史道顿成为美国浸信会最杰出的牧师之一，并任美国浸信会差传大会(American Baptist Missionary Convention)的秘书。史道顿牧师在美国服事主时忆述这件事，说他念念不忘当日在瓦利斯师母的会客厅里，他那项微小的，而又庄严的奉献。他说他为着那些奉献所得的喜乐，超过他一生其它时候所奉献的，他后来在美国，不遗余力地为着差传工作的需要而奔跑。

浸信会海外差传机构的成立，是一项神迹。一位弟兄蒙哥马利（James Montgomery）称它是“从天降下来的火花”。另一位弟兄感触地说：

“一个补鞋匠，坐在工作凳上，面对着壁上所挂的自制地图，身旁放着圣经，竟然完成了他梦想中的伟大计划。”

第六章 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路9:62)

一七九二年十一月，克里•威廉接到一位约翰•多马（John Thomas）的信。约翰•多马表示愿意在差传的工作上彼此有配搭。约翰•多马原是一位医生，在印度的孟加拉国（Bengal）做宣教工作。他在信中说，他这次回英国是盼望为孟加拉的差传工作筹得基金。他听到最近英国中部浸信会各教堂联合成立一个差传机构，他渴望和其成员有接触。

克里•威廉纵然不认识他，却把约翰•多马的信件交给十一月十三日在诺坦普顿举行的传播福音机构的工作会议讨论。克里•威廉还建议自己与约翰•多马配搭，好把福音传播到远方。这项建议对于克里•威廉来说，是付出相当代价的，因为他九年来所盼望的，是到柯克船长所描写的大溪地岛（Tahiti），而并非前往印度的孟加拉。然而克里•威廉觉得这次实有神的引导，因此不惜牺牲自己的夙愿。

一七九三年一月九日，传播福音机构在克特林开会，约翰•多马因脚肿的关系，未能赴会，仅由安得烈•富勒牧师报告与他接触的经过，并由安得烈•富勒代读几封约翰•多马先前由印度寄给伦敦一些浸信会牧师的信件。结果大家同意孟加拉是神所开的门，并认为差传机构能与约翰•多马同工是贤明之举。大家认为，只要约翰•多马同意，这年春季，新成立的差会，将设法差遣一位同工与他一起返回印度。到了下午聚会正结束的时候，约翰•多马忽然从外面闯入，跛着脚，如同雅各一样。于是大家重新聚集，听取他的报告。约翰•多马述说他在孟加拉的经历，和印度的可怜情形。末了，约翰•多马又读一封由他的印度导师和二位婆罗门慕道者所写的联合公函：“可怜我们吧！差遣传道人和能翻译圣经的人来吧！”这些话如同马其顿的呼声，使克里•威廉不能自约。他立刻自动请求前往印度。约翰•多马忘记了他的脚肿，跳起来拥抱克里•威廉，他们喜乐的眼泪如泉水般涌流出来。

当晚克里•威廉回家途中，那冷静可怖的、理智的天性，开始在克里•威廉的心里提出抗议，使他所站的坚强立场发生动摇。他思量当如何对他的妻子杜丽丝开口，说他四月初就要陪伴约翰•多马医生前往孟加拉？她绝不可能随行，因那时离她产后未足一月。他何忍独自一人远走高飞，撇下娇妻孤单奋斗。况且她自幼未离开过家园，从未见过大海，将来怎能一人携儿带女来印度与他团圆。果然不出所料．她听后立刻反抗，她不愿，也不肯同意克里•威廉前往印度。然而，克里•威廉也不能投降。他觉得他虽然深爱妻子和儿女，但是他已经听见了清楚的差传的呼召，而且他也已经应许神他要顺服。路加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说：“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妻子、儿女……就不能作我的门徒。”

克里•威廉写信告诉他的父亲说：“福音的要旨乃是单单为神而活，基督徒的职业乃是专心奉献，合乎主用。我希望你能把我奉献给主，来做人间最辛苦、最高贵，并且最重要的工作。我当然要牺牲许多东西。我必须离开可爱的家庭，和很多知己的朋友。可是我的手已经扶在犁头上。”

他的父亲回信说，这完全是疯人的愚痴，他不相信他的儿子会坚持这种看法到底。他历陈各种可能发生的危险，盼望儿子能接受父亲诚挚的忠告，打消去意。

可是克里•威廉的手扶着犁头，绝不回顾。他在一七九三年三月的主日聚会时，向列斯特的夏微巷教堂的会众宣布，他要出国做差传工作，顿时会场充满了悲哀。教会的弟兄们爱他如命，怎能容他出走？最后有一位弟兄站起来，提醒弟兄们说，克里•威廉多年来教导他们要注意神国的事，要他们为差传事工祷告，他们为此迫切有负担。这位弟兄接着说：“现在神吩咐我们有所牺牲，来证明我们祷告的实在。让我们起来响应神的呼召，显明自己是配得神呼召的。不要拦阻神的仆人，也不要单单由他去，让我们起来差遣他去。”于是会众含泪接受这个建议。

到了下星期，克里•威廉就把家人送到毕丁顿（Piddington），使他的妻子可以居住在本族人中间。最后数日他妻子杜丽丝实在不忍心任凭他一人独自前往印度，就叫八岁的男孩腓力斯（Felix）随行，以慰父心。同工们也聚集为他送行，相约“他们至死必定作他的后盾。”

可是克里•威廉被别的难题困在伦敦，无法起行，他所遇到的一切，实在叫他感到沮丧和失望。原来当年传教士前往印度，要在东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辖境内的印度传教，需要申请许可证。若未获许可，就算私渡，会受到严重的刑事处分。为了获得许可证，他多方奔跑，却是徒劳无功。最后他只好冒险出走，可是寻找船只颇费周折。最后，约翰•多马说服一艘牛津伯爵号（SS Earl of oxford）的船长怀特（Captain White），允许他们一行人在无许可证的情况下登船，约翰•多马曾两度任过那艘商船的船医，认识怀特船长。一七九三年四月四日，他们一起登上牛津伯爵号。

牛津伯爵号起锚后，就驶往威特岛（Isle of Wight）的鸟来（Ryde）。在那里等候护船舰。因那时候英国和法国发生战争，轮船不敢在公海上擅自航行。他们被困在鸟来，竟长达六星期之久；在这段枯寂的等候期间，克里•威廉接到一件喜讯，说他妻子分娩，生下一个儿子。与此同时，怀特船长接到一封匿名信，说知道有人未有许可证，想乘搭该船私渡印度。此事如果属实，怀特的船长执照有被撤销的危险。克里•威廉只好放弃牛津泊爵号轮船，再去寻找别艘船。

这给克里•威廉有机会回家去探望产后的妻子杜丽丝。到了这时，杜丽丝经过约翰•多马的再三劝导，已经同意随行。这件事使克里•威廉的心有无限的喜乐。

一七九三年六月十三日，星期四，他们一行人搭上一艘丹麦帆船玛丽亚公主号Kron Princessa Maria。克里•威廉在日记上这样写道：“六月十三日，周四，这是一个喜乐的日子。上次未能成行，使我这次能携眷同行，满享我已经献上给神的一切祝福。我要高举这位以便以谢（撒母耳记上七章十二节，指出以便以谢即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盼望对这件事的回忆，每次会坚固我的信心。”

经过了五个月在海上的颠簸，历经许多辛苦和危险，一七九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克里•威廉终于安然到达印度的加尔各答（Calcutta）。由于他们没有许可证，他们偷偷地上岸，甚至当地的政府也不知情。在当年已有二十万人口的加尔各答，克里•威廉所见到的，是偶像崇拜和污秽的宗教仪式。大部分人生活在黑暗中，不认识这位创造万物的真神。

第七章 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诗126:5)

美国的属灵伟人爱德华滋（Jonathan Edwards）的著作，在英国中部有广泛的影响力。受影响最明显的，包括安得烈•富勒牧师（Andrew Fuller，）、克里•威廉，和许多英国中部的浸信会的牧师。爱德华滋编写的《大卫•布莱纳的生平》，给克里•威廉等浸信会牧师很大的勉励。

爱德华滋一七四八年在美洲波士顿（Boston）发表的《谦卑的尝试》（An Humble Attempt）的文章，呼吁全世界神的子民，为着神的福音的广传，为着新的灵性的大复兴，联合起来，不分宗派地恳切祷告。这项世界性的联合祷告运动，立刻在苏格兰得着响应。不久复兴的火，从美洲的新英格兰，燃到苏格兰，带动了苏格兰的大复兴。

苏格兰的厄斯金牧师（John Erskine）接着把爱德华滋写的属灵著作，寄交英国中部的奥尔尼（01ney）村的浸信会牧师约翰•撒克利夫（John Sutcliff）。约翰•撒克利夫花了很多工夫去阅读爱德华滋的书籍，在灵性上得着供应。约翰•撒克利夫牧师于是请求所有英国中部的浸信会的教牧同工们——包括克里•威廉，尽量抽出时间，阅读爱德华滋的著作。约翰•撒克利夫接着响应苏格兰的教牧同工，也投入了这项世界性的联合祷告运动，为全世界福音的广传，为全世界灵性的大复兴，向神恳切祷告。

一七八九年五月四日，约翰•撒克利夫在奥尔尼刊印了爱德华滋的信息集。约翰•撒克利夫又为《谦卑的尝试》写序言，要求英国中部的浸信会同工，积极投入这次联合祷告运动。他并要求英国所有宗派，不论是圣公会、循道会、公理会、长老会等，一起联合起来，为全世界的福音广传事工而祷告。

一七九二年十月二日，在克特林的瓦利斯师母的家里，召开的十四人的差传机构筹备会议，约翰•撒克利夫牧师也是主要成员之一。概括一句，英国中部的浸信会新成立的向海外传播福音的差传机构，也是神藉着爱德华滋，在文字工作上的事奉的一项成果。这里当然不能抹杀前文所述及的克里•威廉所付出的代价和所作的努力。

克里•威廉既然受到爱德华滋著作的重大影响，并受到爱德华滋的差传精神所感染，他到达印度时，随身携带的书籍，除了圣经，还有爱德华滋编著的《大卫•布莱纳的生平》，以及爱德华滋的其它书籍。克里•威廉对爱德华滋的敬仰也就不言而喻了。

克里•威廉见到孟加拉人口稠密，乡村有五分之三的土地是未开垦的肥沃土壤。克里•威廉预见这些肥沃土地一经开发，将成为收获丰硕的田畴。克里•威廉看了感触良多，他说：“就是来一万个传道人，也不嫌多。”他又说：“我的心境犹如保罗见到雅典的情形后，心里着急。”印度人很少受教育，十分迷信，膜拜偶像之风盛行。印度人每天早晨前往圣河朝拜，逐街逐户都有鲜花灌木神龛的摆放，以献给假神。为了使亡者得着祝福，他们更是不惜付出重大代价，和受到极深的痛苦。这些愚昧行径，都使克里•威廉惋惜不已，切望福音能早日传给印度人。

但是克里•威谦的内心虽然火热，他的环境却非常艰苦残酷。约翰•多马医生在城内设立医务所行医，他却无事可作。一家七口的生计，仰赖他去供给，妻子杜丽丝和儿子腓力斯，又忽然染上痢疾。而那时候克里•威廉正住在被称为印度的牛津（Oxford of India）的那提雅（Nadia），没有余地可供种植。而耕种是克里•威廉构思中的自给自养的办法。克里•威廉在那提雅借来栖身的凉亭，荒废破损，而在印度聘请的语文导师，又需付与月薪。种种难处，使克里威廉精神十分沮丧。他的妻子杜丽丝，在病中更忍受不了，以致支持不住，精神逐渐失常。结果杜丽丝失常达十三年之久，使克里•威廉一家，遭受了不可言状的痛苦。在那时刻，递给他的杯诚然是苦。他的日记这样写着：

“一七九四年一月十七日，日暮时感觉神的全有全丰。祂的应许何等稳固，祂的应许松弛了我的心。傍晚时，我徒步回家，我终于能将我的一切挂虑，都卸给祂。”

“一月二十三日，我只有一个朋友，但是有了祂，我已心满意足。我的魂哪！为何在我里面烦躁？神岂不知道这一切吗？祂岂能不关心祂的工作？我心里充满喜乐，因着负起这项工作，就是丧失性命，我也欢然前进。”

约翰•多马从前在印度时，曾带领一个印度人蓝巴苏（Ram Ram Basu）信主。约翰•多马回英期间，蓝巴苏受到印度的异教徒的武力威胁，再去拜偶像。现在约翰•多马与克里•威廉一起回印度后，蓝巴苏再度穿起福音背心，重新向神宣誓效忠。

不久，蓝巴苏替克里•威廉在松德班群岛（Sunderbunds）的德哈特（Debhatta）的地方找到数亩薮林之地，首先三年可以完全免租。

一七九四年二月六日，克里•威廉一家人搭船登陆德哈特时，仅余一餐之粮可以糊口。原来的承诺是，监务局有一层空屋可以给他一家蔽身。但是克里•威廉一家人抵达时，那房子仍然有人住着，尚未迁出。在克里•威廉走投无路时，他大声祈求神的帮助。

一天，克里•威廉正在散步，遇到一位监务局的职员查理士•萧特（Charles Short）。查理士•萧特听到克里•威廉一家大小的困苦情况，十分同情。查理士•萧特把克里•威廉一家大小安置在自己的家里，供给他们全部的需要。

后来克里•威廉和他的男孩子，用竹子和席子盖了一间房子，作为他们新的住宅。他又砍伐木材谋生。此外，他又收集野蜂巢中的蜂蜜，并把大量贝壳磨成石灰，然后把这些卖出去，以得着他所迫切需要的现金。

在这一片蛮荒地带，有许多鳄鱼、毒蛇、猛虎，以及许多野生的禽兽。正是这些野生动物，提供克里•威廉一家可口的野味。当生活稍为安定下来，克里•威廉从未忘却他真正的使命——作差传工作。

在德哈特生活了一段日子，神却另有新的安排。一七九四年三月一日，克里•威廉接到约翰•多马的消息，说约翰•多马被他的朋友——英国驻马尔达（Malda）的商务专员乌德义（George Udney）——聘请到他私人经营的靛青工厂任经理。离这座靛青工厂北方三十英里的谋拿培底（Madnabatty），另有一间乌德义的靛青工厂，约翰•多马在信中说，他已经为克里•威廉谋得那另一工厂的经理职位，年薪为二百五十英镑。经过再三考虑，克里•威廉决定接受该职位。五月二十三日，克里•威廉举家从德哈特搭船，历经二十三天的时间，才到达谋拿培底。在这之后，克里•威廉也写信告诉在英国的弟兄们，说他已能自立，无须他们经济上的接济。然而英国的弟兄们来信，隐约表示不赞成，劝克里•威廉不要太被事业缠身，免得影响他传播福音的热诚。这种反应使克里•威廉非常难过，因为早在他草拟《咨询》的日子，他就觉得开荒的传道人应当设法快快自立自养。根据这个原则，他才自告奋勇去谋生。克里•威廉就回信给英国的弟兄们，在信中他说：

“究竟差传工作者的灵能否被商业的逐鹿所消磨，这不是我所该回答的。我们的工作将替我们作见证。我愿意奉告的，乃是除了留下仅够维持家庭开支以外，我的全部收入都移作传播福音之用，用来供给印度学者和学校教员等等。我接受这份靛青工厂的差事，并非为了贪财。我现在实在很穷，而且永远是穷的，直等到有孟加拉文（Bengali）和印度斯坦文（Hindustani）圣经出版，那时印度百姓将无须有人教导，能够自己阅读圣经。”

一逢主日靛青工厂停工，克里•威廉就专心作福音工作。每星期平均有两三晚，克里•威廉会到附近的二百个乡村去传福音。他有时步行，有时骑马；他利用冬季的黄金机会跑遍附近的一半区域。他说：“传福音是我心中第一喜爱的，我在二十方里之内传扬了基督的名。”主日经常有五百人，从各乡村来听他讲道。

在英国，那个差派克里•威廉到印度的浸信会福音传播机构，由于看不到克里•威廉的事奉有显著的果效，尤其是安得烈•富勒牧师，起始对克里•威廉带职业事奉，抱着一种怀疑的态度。但是另一位在英国的同工皮尔士牧师（Rev.Samuel Pearce），则经常把克里•威廉的来信，刊登在浸信会差传机构的定期刊物上。在那些定期刊物上，还摘录克里•威廉的日记，或报导一些印度各地的差传消息。

一七九五年十月，克里•威廉写一封信给皮尔士牧师。信中这样写道：“我此时不能告诉你说，在这里有大群的人归向了基督，或者在这方面有任何足以振奋人心的消息，但是有一样是肯定的，就是主耶稣的名在这一带地方不再是陌生的。”

很快地，明显的果效开始有了，克里•威廉给第一个英国人撒母耳•包威尔（Samuel Powell）施浸。克里•威廉旋即向英国的差传机构报告说，第一个浸信会教堂在地球上另一遥远的地方成立了。甫成立的教堂，共有四位主要的弟兄，包括克里•威廉、约翰•多马、撒母耳•包威尔，还有一位是约翰•多马先前施浸的朗格（Mr.Long）。

一七九六年，在迪拿坡（Dinajpur），有一位葡萄牙商人芬拿德兹（Ignatius Fernandez）信主，成为一个热心的基督徒。芬拿德兹后来在财政上大力支持克里•威廉，并在自己的土地上建造了一座砖制的教堂，成为加尔各答之外的第一间孟加拉地区的礼拜堂。

到了一七九七年春季，克里•威廉已将全部新约圣经译成孟加拉文（其中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一至十章，和雅各书是约翰•多马所译，经克里•威廉修改的；其它新约圣经各卷全是克里•威廉独力所成。可是怎样能把这本孟加拉文新约圣经印出来呢？

数月之后，有一部新从英国运抵印度的印刷机在加尔各答出售。靛青工厂的厂主乌德义（George Udney）十分热心于圣经的传播，因此独资购买这部印刷机，然后转送给克里•威廉。于是印刷孟加拉文新约圣经的工作就此开始。

第八章 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诗133:3)

一七九九年十月五日，英国差传机构派来一批同工，在丹麦的属地雪兰坡（Serampore）登岸。他们是：约书亚•马士曼（Joshua Marshman）和妻子哈拿•马士曼（Hannah Mashman）及他们的两个孩子，但以理•伯兰斯顿夫妇（Mr.＆ Mrs.Daniel Brunsdon），威廉•格兰德夫妇（Mr.＆ Mrs.William Grant）和两个孩子，娣德小姐（Miss Tidd），和一位印刷专家威廉•窝德（William Ward）。

这班人到达印度后，推举威廉•窝德去见克里•威廉。一七九九年十二月一日主日，威廉•窝德见到了克里•威廉，两人于是商谈有关差传事工的问题。关于那次会晤，威廉•窝德这样记述：

“克里•威廉的样貌并没有什么改变，仍然像我所记得的一样。赞美神，他甚至比以前更健壮了。至于他的妻子杜丽丝，精神已经完全错乱，而他们的四个男孩子，全部都已经能说流利的孟加拉国语了。”

英国官员不准许这批新来的传教士进入东印度公司的辖地，命令他们回英国去。可是丹麦辖下的雪兰坡，却欢迎他们留下来，容许他们讲道、办学校，印刷各种印度语文的圣经。

一八零零年元旦的清早，克里•威廉一家人迁往雪兰坡。雪兰坡当初是由丹麦人和华人开发的城市。在呼格里河（Hooghly River）的西岸。雪兰坡的丹麦总督培义上校（Colonel Bie）对于克里•威廉的差传事工给予积极的支持。事实上，当各国的访客到雪兰坡时，培义上校还抽空带领他们见识克里•威廉的各项事工。

克里•威廉一踏入雪兰坡这熙来攘往的港口，就记起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八章十一节说的话：“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一同坐席。”

克里•威廉深信过集体生活将较经济和有效率。他主张效法摩拉维亚差会(Moravian Missionaries)的做法，即是把几个小家庭合并成一个大家庭。

这样过集体生活，弟兄们和睦同居，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特别是威廉•格兰德和但以理•伯兰斯顿登岸后不久，就在雪兰坡因病身故，遗下了寡妇和孤儿。在一个大家庭里，彼此可以互相照顾。

克里•威廉并非不知道人的天然性格的难以融合，但是他仍旧相信这是最良好的办法。其中有一位弟兄忆述当年的感受：“我们一听到要过集体的生活，我就不寒而栗。这件事能否成功，端视大家是否绝对不存私心，彼此能否忍耐宽容，各人肯否温柔舍己。只要内中有一个人存心不正，全家顿成地狱，这里需要何等的智慧去料理家务。很少人能适应这样的同居，在此自私的动机必须率先破碎，而让基督的爱来吞灭一切。”

这样的集体同居生活终于得以实行，并且取得成功，主要的是所采用的办法与摩拉维亚的弟兄们稍有出入。这个大家庭，没有唯我独尊的家长，大家绝对平等。他们不优待任何人，虽然大家原先因克里•威廉是这差传事业的领袖而愿意优待他，但克里•威廉坚持连自己也不优待。他们没有永久的“家长”乃是共同负责，按月轮流担当家长。“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尊，就是基督。”

威廉•窝德这样记述：“我们每逢星期四晚间，有一次见证聚会。每逢星期六晚间喝茶后，我们必有祈祷。祈祷后召开会议，讨论各项关于工作的问题。同时调整家中杂务，解决一星期之内发生的难处。任何人应当坦白发言，事后绝不重新考虑，否则被认作犯规。”

他们不准为自己谋取私利，所有的收入都归给大家庭，然后按各家的需要节省地分配，全部剩余的都拨归给工作需要。至于工作的分配，也分配得十分合情合理。印刷圣经当然是主要的工作。另外为了增加收入，又开设男女寄宿学校各一所。

没有多久，很多学生就开始到他们的学校来读书了。英国人中间的富有者，见到他们的子女能够有这样一个地方接受高深的教育，都非常高兴。后来在印度的欧洲人，每个人都想把儿女送到雪兰坡去。

学校所收的学费和印刷所的所得溢利，不久就使他们能够自给自足，不必再仰赖英国差传机构的财政支持。

克里•威廉看见弟兄们的和睦同心，非常高兴。他归一切的荣耀给神。他认为弟兄们能有这样的成就，完全是出于神的祝福和恩典。

一八零零年五月，威廉•窝德管理的印刷机，把克里•威廉所翻译的孟加拉文新约圣经的第一版印成。这是克里•威廉多年来呕尽心血的成果。

一八零零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就有第一个本地人受了浸。这个印度人名字叫克利希纳•贝尔（Krishina Pal），是一个木匠。

克利希纳•贝尔信主之后，许多本地人讥笑他，并咒骂他是叛徒。当克利希纳•贝尔决定受浸的时候，约翰•多马快乐得几乎疯狂了，他期待印度人受浸已经十五年之久了。至于克里•威廉，在这之前，也几乎要绝望了。正当弟兄们为了克利希纳•贝尔快要受浸而快乐的时候，阴府的豺狼疯狂了。有二千个暴徒围住了克利希纳•贝尔的家园，用恐吓和威胁，要阻止他受浸。结果他仍是勇敢地如期前往受浸。同一日受浸的还有克里•威廉的儿子腓利斯。受浸完，当日下午，他们首次举行孟加拉语的圣餐。隔了两星期，又有其他的印度人受浸归主，在北印度的工作就此展开。

一八零一年三月五日，在圣餐的桌子上摆放着第一本孟加拉文新约圣经。这本孟加拉文新约圣经，如同至圣的饼陈设在那里，这是克里•威廉七年半血汗的结晶。

约书亚，马士曼视第一版的二千本孟加拉文新约圣经为二千个传教士。克里•威廉则寄一百本孟加拉文新约圣经到英国给同工李蓝（John Ryland），其中一本后来落入圣经珍本收藏家斯宾塞伯爵（Earl of Spencer）的手里。

第九章 用我们的乡谈，讲说神的大作为。(徒2:11)

一八零一年，印度总督威尔斯理勋爵（Lord Wellesley）创办了一所威廉堡学院（Fort William College），来培养来自英国的低级的、资质较差的公务员，总督并委任大卫•布朗牧师（Rev.David Brown）为院长。

一八零一年四月八日，克里•威廉很惊奇地收到大卫•布朗院长的信件，聘请他担任该学院孟加拉文的讲师。克里•威廉觉得自己没有受过大学教育，靠自学出身，认为不能胜任这个职位。但是克里•威廉最后还是接受了聘请，因他看出这件事是神的美意，使他有机会向学生传讲孟加拉文新约圣经。由于当时只有英国国教圣公会的会友才有资格担任正教授，克里•威廉的职衔只能是讲师，年薪是四百二十英镑。克里•威廉又挑选蓝巴苏作他的助手。蓝巴苏在协助克里•威廉翻译孟加拉文新约圣经时，展现了他的语言天才。虽然克里•威廉在学院的主要职务是教导孟加拉文；他又自动开课，教导梵文（Sankrit）和马刺塔文（Marathi）。这时威廉堡学院立刻觉得需要有这些印度土语的教科书，于是克里•威廉和助手们，还得赶快为学生们编写这些土语教科书。此外，克里•威廉和助手们又出版了一本用孟加拉国文写的文法书，和一本孟加拉国文翻译的梵文圣典。

在威廉堡学院，克里•威廉有机会与印度许多学者接触,有许多语文专家被网罗为他的助教。他初到印度时,其志愿是翻译孟加拉文和印度斯坦文的圣经,现在他的异象逐渐开广,他觉得有翻译十种基本印度方言的需要——包括旁遮普语(Punjabi)、泰利格语(Telegu)、卡纳利语(Kanarese)、奥利亚语(0riya)、印地语(Hindi)、古加拉塔语(Gujarati)、塞克语（Sikhs）等。当然他们所要承担的翻译工作都要因此加重，然而只要这样作是合乎神的旨意，神自有祂的安排，他们也就乐意为此劳苦。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试验以后，克里•威廉在一八零三年底写信说：“给我十五年的寿命，我们希望能翻译并印刷所有印度主要方言的圣经。我们已经定睛在这个目标上，但愿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成就这件事。”

克里•威廉的工作异常忙碌，从他的日记中可以略见一二：“一八零六年六月十二日，早晨五时四十分至十时，读希伯来文圣经，祈祷；接着有孟加拉语家庭礼拜，又再读波斯文、印度斯坦文；用早餐；最后读梵文。下午一时三十分至六时，午餐，校对孟加拉文的《以赛亚书》，接着翻译梵文《马太福音》。六至七时用茶，学坦路古文（Telugu），又有美国朋友来访问。七至九时，准备英文讲道的讲章，之后并去讲道。九至十一时，修正孟加拉国文的《以西结书》，写信给朋友，读希腊文圣经。”

一八零六年，克里•威廉正式晋升为威廉堡学院的教授，年薪晋升到一千五百英镑。他一直保持这教授的职位，长达三十年。

克里•威廉在加尔各答和雪兰坡两地来回奔跑。星期二至星期五,在加尔各答的威廉堡学院授课,每周的周末,他搭船顺着呼格里河(Hooghly River)，经过八英里的航程，赶返雪兰坡。

雪兰坡一直是翻译圣经成各种不同语文的文字工作的中心。克里•威廉、威廉•窝德，和约书亚•马士曼，三人合作无间，互相配合，合称雪兰坡三杰（The Serampore Trio）。约翰•多马医生述及雪兰坡三杰时这样说：“难得像他们三人在工作中如此紧密配合；即使走遍天下，也确实不容易找到。”

约书亚•马士曼具有非凡的语言天才。他学习语言，有如游戏那么简单。克里•威廉坦承：“约书亚•马士曼在四个月内所掌握的方言，我需要花八个月的时间。”

约书亚•马士曼在英国十三岁时，已阅读了百余卷书籍，后来又自修古典文学、希伯来文和叙利亚文。三十一岁离开英国，到雪兰坡参与圣经翻译工作，不久在印度找到一位在澳门出生，曾为葡萄牙殖民政府服务的亚美尼亚人。那人虽非华人，总算在澳门学到中文。一八零六年，这个澳门出生的亚美尼亚人，和恶补中文的约书亚•马士曼，开始在雪兰坡翻译中文圣经。当时的印刷术是用铅字，约书亚•马士曼又找到中文的刻字好手，愿意教孟加拉籍的弟兄们雕刻中文字木版，来铸造铅字。

一八零八年,在广州的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听到约书亚•马士曼在翻译中文圣经，马上写信到雪兰坡，却一直没有收到约书亚•马士曼的回信。结果约书亚•马士曼和马礼逊分头进行，各自翻译中文圣经。约书亚•马士曼等人，在雪兰坡经过了十六年的刻苦工夫，才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毅力，完成了第一本中文圣经的翻译任务。一八二三年五月，在英国圣经公会的年会中，约书亚•马士曼的儿子约翰•克拉克•马士曼（John Clark Marshman），遂将第一部完整的中文新旧约圣经献上。

约书亚•马士曼，和克里•威廉一样，都属浸信会，所以约书亚•马士曼的圣经中文译本全部以“浸”，代替“洗”。伟里博士（Dr.J.Wherry）高度评价了约书亚•马士曼的中文译本：

“这本书如果加以校订，可以成为一本现在读了仍然大有帮助的译本。很奇怪的是，这本译本用的很多是优良的现代中文，而且大部分竟一字不易地用在后来的其它中文译本里。”

时至今日，很少人知道第一本中文译本的圣经，是由克里•威廉在印度的同工约书亚•马士曼经十六年的艰苦翻译工作所完成。约书亚•马士曼十六年的心血并非白费，其译本有一段时期被人采纳，采用者大多是浸信会的人士。

第十章 耶和华啊，求祢纪念我们所遭遇的事。 (哀5:1)

克里•威廉的妻子杜丽丝，是一位伟大的女性。她生了七个孩子，其中三个夭折，剩下的四个完全分别归圣，都追随父亲的步伐，成为传教士，去作差传工作。

克里•威廉一家人到印度的初期，所经历的贫困、艰苦，是杜丽丝的精神所无法承担的，结果她精神崩溃了。

有人劝说克里•威廉把神经错乱的妻子送到精神病院，但是克里•威廉不肯这样做，他爱妻子社丽丝，一直侍候她，保护她。

克里•威廉乃是在极其沉重的压力下从事翻译圣经工作的。一方面他不应分心，必须聚精会神地翻译圣经；一方面他所爱的妻子却被关禁在书房附近的房间里。这种精神压力是我们无法想象的。

一八零七年十二月八日，克里•威廉的妻子杜丽丝因热病不治，离开人世。

杜丽丝逝世才五个月，克里•威廉就和一位丹麦贵妇沙罗特•伦姆尔（Charlotte Von Rumohr）结婚。这项婚事引起轩然大波，同工们极力反对，写联名信抗议。抗议的原因有二，一是杜丽丝逝世不久，尸骨未寒，不合东方人习俗，一是沙罗特是伤残人士，日后将成为克里•威廉的负累。但是克里•威廉坚持己见，不为所动，同工们无法可施，只好让步，结果由约书亚•马士曼主持婚礼。

沙罗特是一位丹麦伯爵夫人的女儿，童年时因住宅失火，逃命时不慎跌伤，于是从小就残废，不能自己上下楼。

丹麦有人建议沙罗特到温暖的印度疗养，于是她到了印度，并曾经跟克里•威廉学习英文。后来她悔改信主，于一八零一年六月由克里•威廉施浸，成为雪兰坡教会第一个由克里•威廉施浸的欧洲姊妹。沙罗特也有超人的语言天才，她精通丹麦文、德文、意大利文、法文、英文，使她婚后成为克里•威廉文字工作的得力助手。

一八一二年三月十一日，这是一个很悲痛的日子。雪兰坡的印刷所发生火灾，燃烧三天，全屋焚成数壁空墙；所烧去的稿件，无法计算其价值。许多方言的铅字包括新铸成的坦密耳文（Tamil）和中文的铅字，也被烧去。起火时，克里•威廉正在加尔各答的威廉堡学院教书，直到听见火灾消息，极其悲伤，深感神的手在他身上沉重，几乎使他担当不了。克里•威廉含着泪赶去巡视灾区。他这样说：“多年的劳苦在一夜中尽成泡影。神的道路何其难测！近来我尽力改善一切，不免有些自夸。今日主已使我降卑，叫我更单纯地仰望祂。”

克里•威廉写信给他的侄子说：“这个打击十分惨重，恐怕我们要很久才能开始印刷圣经。我只愿安静，我知道我的主是神，我愿在万事上顺服祂的旨意。祂能使灾祸化成祝福，甚至促进祂的利益，但是目前一切都是那么黯淡无光。”

火灾的消息传开后，印度各地的弟兄姊妹都起来支持雪兰坡的文字工作，捐款、印刷器材等，纷纷送达雪兰坡。几个月后，雪兰坡又在印刷各种土著方言的圣经了。到了一八一二年底，他们又已经铸起中文铅字了。

英国的差传机构，也被这场火灾唤醒了。许多教会，不分宗派。都加入支持雪兰坡的差传事工和文字工作。安得烈•富勒牧师原定的捐款目标是五万美元，在火灾之后两个月捐献已经达到目标，而奉献的款项仍不绝于途。

雪兰坡的同工们在火灾后，聚集在一起数算神的恩典。在十二年中间，由一个拥有十一人的孟加拉语聚会，已经扩展到有十一个会所，平均每处有三十余人。印度本地的传道人共有二十位。在加尔各答成立的聚会，在火灾发生前一年，人数加倍，增加到一百十人，而且传福音的灵相当刚强。在雪兰坡的学校里，共有三百五十位学生。此外尚有在外地的差传事工多起。这些都是火所烧不掉的。

一八一三年四月，中文的字模全部铸成了。其它各种东方文字的铅字，在这次火灾中被毁灭的，包括希伯来文、波斯文、阿拉伯文、纳加列文（Nagari）等，也已铸造齐全了。

而再印刷的各种方言的圣经数量，已经超越了大火以前的规模。

第十一章 耶和华也必时常引导你，在干旱之地，使你心满意，骨头强壮。(赛58:11)
一八一五年五月七日，英国差传机构的主要负责人安得烈•富勒牧师逝世，新上任的秘书长戴尔（John Dyer）与克里•威廉素不相识。由于戴尔态度生硬，而其口吻又带命令式，不似主内弟兄们之间的敬重相爱的关系。

使雪兰坡教会和英国差传总会关系恶劣的另一原因，是戴尔差派另一批少壮派的传教士，由克里•威廉的一位亲侄儿带领，在加尔各答另设独立的差传单位，不接受雪兰坡同工们的领导。

一八一七年，英国浸信会差传机构的总部又派遣一位传教士威廉•亚当（William Adam）到达加尔各答。威廉•亚当和雪兰坡的三杰——克里•威廉、威廉•窝德、约书亚•马士曼之间，为了真理问题有了争辩。威廉•亚当错误到一个地步，竟然否认三位一体的真神。

由于在英国的差传机构的新领导层并不认识克里•威廉，而新派的宣教士又全是由他们亲自钦点，因此英国差传机构总部偏向新近差派的传教士。他们听信这些少壮派一面之词，乃是无可避免的事。

一八二一年五月三十日，克里•威廉的第二任妻子沙罗特•克里（Charlotte Emilia Carey）逝世，终年六十岁。克里•威廉的悲哀是难以言述的，他哭着说：“我的损失是无从弥补的，我寂寞孤单到极点。”

一八二二年夏天，克里•威廉与第三任妻子格丽丝•休士（Grace Hughes）结婚。格丽丝•休士在这之前结婚过两次，接着守寡了十年。格丽丝•休士比克里威廉年轻十七岁。

一八二三年十月八日，克里•威廉在黑夜中从加尔各答赶回雪兰坡，从码头上岸时跌倒，受了重伤，发了高烧，许多人看到他病情严重，以为复元无望。但是他在两个月后神迹般地痊愈了。虽然脚跛不良于行，他仍要求在加尔各答的人们抬他去教书，而要雪兰坡的弟兄们抬他去传福音。

克里•威廉在这次大病中能以康复，不能不归功于第三任妻子格丽丝•休士的悉心照顾。

克里•威廉晚年的时候，是一个喜乐的老人。他自己说，他的愿望几乎无一不曾完成。

克里•威廉在印度作差传工作四十年，没有一次休假回到家乡英国。他回顾自己的一生，经历了不少的创伤和打击，宛如一场伟大而艰苦卓绝的战争。但是他一直忠实于翻译圣经的文字工作，不稍懈怠。他把孟加拉文新约圣经修订了八次、旧约圣经修订了三次。他感觉他的工作已经完毕，当他一步一步地迈向死亡的幽谷时，他已经疲倦得不能发生任何兴奋。他那时既无狂欢，亦无所惧怕。他心中坚定地倚靠那位钉死十字架而后得荣耀的救主。

在克里•威廉逝世的前夕，一位传教士乔治•哥泽利（George Gogerly）探访他。乔治•哥泽利这样亿述：

“克里•威廉闭着眼睛，紧握双手，坐在书桌旁边。他头上白发苍苍，脸上全无血色，令我肃然起敬。他似乎正在聆听主的召唤，准备随时回到天家。我坐在他身边半小时，我未曾开口说过一句话，惟恐把一个几乎到了天上的人再叫回到这世界来。到了最后，我终于说话，我问他说：‘亲爱的朋友，你似乎已经站在天与人的交界处，请你原谅我问你此时此刻的感受。’

“我的发问唤醒了克里•威廉，他以微弱的、真挚的声调答道：

“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并相信祂能够保守我所信托祂的，直到那日。”

一八三四年六月九日，日出之时，天上的门户向他开启，他就轻步走入。时年七十三岁。

人们遵照他的遗嘱，在他的墓碑上，除了刻上名字和生死日期外，加刻一句：“我是一个愚拙的、可怜的、无告的小虫，躺在主的慈爱的膀臂中间。”

克里•威廉完成了把圣经译成印度三十几种语言的伟大工作，莫怪有人称说：“克里•威廉把圣经译尽了印度的语言。”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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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S.Pearce Carey著的William Carey Fellow of Linnaean SocietyJoh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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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芬尼（1792-1875，Charles Grandison Finney）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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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谓复兴？复兴乃是基督徒恢复当初的爱，罪人觉悟过去的光景而悔改。复兴在任何社会里发生，就唤醒、复苏，并矫正了正在退后的教会，因此多少引起了普遍的警觉，使人注意到属神的事。世人有无觉悟，常视教会是否复兴。根据我们所知，神那最自然的，也是神唯一用来折服、转变罪人的方法，就是基督耶稣的形象得以在基督徒身上更新彰显。最能吸引失丧罪人的，是基督徒的容貌、诚恳，和日常的态度。如果基督徒对着所信的有深切的感觉，无论他们何往，都会产生深刻的印象。否则就有相反的影响。
     复兴不是神迹，正如撒种和收割不算神迹一样。普通说来，神迹乃是一种干涉，排除或者注销天然律，因此是超自然的。可是复兴并不包含这种性质。复兴可以说是人的工作。复兴的发生全是因着基督徒顺服了神的旨意，合法地运用了神的诸律，恰如农夫收获一般。收成当然有赖于神的祝福，但是祝福并非神迹，并非排斥了天然的律。照样一个复兴，也似收成，是运用合宜方法的结果。可是今天人仍旧以为‘复兴’总有奇特的成分在内，而不肯用平常因果的律来测验复兴。你岂用求神，使神愿意拯救人？当然无此需要！任何人，在任何地点，只要悔改，接受耶稣基督作救主，神立刻就拯救他，并没有其它附带的条件。所以，基督徒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可以助长复兴，只要他们运用神所指定的方法。
     “人有应尽的一分，来带进新鲜的属天感召。当人履行他应尽的份时，神就要完成他的工作。这一份是什么呢？不是祷告！你会说：但是伊莱贾岂不祷告么？是的他曾祷告，然而伊莱贾的祷告着重于和伊莱贾同样性情的人，过于地上的尘沙或提哥亚的风暴‘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义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雅各布书五章十六节〕你看见连里的重心不在乎人的祷告而在于人的公义。祷告是复兴的空气，但是祷告的功用，不在带下复兴，而在预备神的百姓，活泼地运用合宜的方法。
    我们应当点着灯，搜查我们个人的生活，每件罪恶必须放弃。我们应当为着这个个人的生活竭力祷告。让伊莱贾为着同样性情的人代祷；只要个人的生活凭着神的恩典得到解决，人就已经踏上复兴的路。祈祷并非为着要改变神，乃是为着改变我们。祷告叫我们的里面起了变化，以致符合各种合宜的条件，使神能够作事；否则他无法作事。因为我们的光景与神不一致；神就无法动工。来罢，仰望主耶稣基督在多坍山上，看那些火车火马。止住哭泣流涕，要求复兴。这是天上的事，况且天已经准备好了。我们正确的祷告该是：‘神阿，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
     芬尼（Charles G.Finey）被神兴起，作十九世纪美国大复兴时神的器皿。上面是他的经验之谈，道破了复兴的要诀。
第1章 神的踪迹何其难寻（罗马书十一章三十三节）

     我（编者注：下面摘译自《芬尼自传》，因此用第一人称代表芬尼。）是在一七九二年八月二十九日，生在康涅狄克州的华伦镇（Warren，Connecticut）。当我二岁左右家父迁居纽约州俄奈大郡（One ida County，New York）。那地方大部分是一片原野，居民毫无宗教生活，也少有宗教书籍。新迁入的，多数来自新英格兰（New England），他们几乎立即设办公立学校，但是在他们中间极缺乏对福音透彻的讲解。我在寒暑两学期享受公立学校的权利，直到我十五．六岁的时候，已足够担任教职，因当时的公立学校就是那样兴办的。
     我的父母都不是信教的，我相信在邻居中很少有敬虔的人。我难得听见一篇讲道，那要等到有些外来牧师路过这里，或者无知的传道人偶而来此信口雌黄。我很清楚地能回忆那些传道人的不学无术，百姓在聚会后大加嘲笑，絮絮谈及他们古怪的错误和荒谬的言论。
     当我将近二十岁时，我前往新泽西州（New Jersey）执教。我边读边教，二次返回新英格兰，在高级中学攻读一段日子。后来我决定加入纽约州亚当斯镇雷特先生（Squire Wright of Adams，New York）的法律事务所，作一学徒。这已经是一八一八年的事了。
    直到那时，我从未享受过所谓宗教的熏陶，从未生活在祈祷的百姓中间；在新英格兰上高级中学时可算是例外，但是当地的宗教活动根本不能吸引我的注意。一个高龄的牧师在传道，他为人很好，深得听众的敬爱，可是他读讲章的姿态，实在不能在我心里留下好的印象。他单调地读可能是多年前所写的讲章。所以当我赴亚当斯学习法律时，我对于宗教的模糊，与异教徒并区区别。我过去生长在森林里，既不尊重主日，又无宗教知识。
     在亚当斯镇，我初次担任教育事工委员的职务。盖尔牧师（George W．Gale）是当地长老会的牧师。他的讲道属于旧学派，即是彻底的卡尔文派。（编者注：该派相信狭窄赎罪，说，救赎仅临到蒙选的人，其余的人无法得着）。他自然被认为十分正派，但是我从他的讲道里，并不能得到许多的帮助。正如我有时向他所说的，据我看来，他的讲道似由中途开始，并假定了许多在我思想里认为尚待证实的事。他似乎认为听众都是神学家，因此他能臆断一些重大的基本道理。然而我必须承认说，他的讲道使我困惑胜于得益。
     直到那时，我从未在一个固定的地方祷告聚会。现在在我办公室附近的礼拜堂，那里每周举行一次祷告聚会，我就时常抽暇赴会，听听祷告。
     在研究法律纲要之时，我发现著者时时引用圣经，特别题到摩西的法典，并据之为许多普遍法律原则的权威。这样，我的好奇心就被激起，我买了一本圣经。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自己拥有一本圣经。每次我看见法律学家引述圣经时，我总去找到那段经文，加以查阅。不久这使我对于圣经发生了新的兴趣，我多多花时间阅读和默想，可是其中大部分我一时不能了解。
     读圣经，赴祈祷会，听盖尔先生讲道不时和他们谈论，反使我十分烦躁不安。稍加思量，就叫我确信自己万一死去，必不能进入天堂。我觉得在信仰里必定有些非常紧要的东西。不久我就认识到，假如灵魂是不灭的，我就需要一个内心的大转变，作为享受天堂福乐的准备。然而在我的心思里，我还未确定福音和基督教的真假问题。可是这个问题太重要。叫我不能长期拖延下去。
     我尤其惊讶一件事：周复一周我听他们祷告，据我所知，这些祷告并未得到应允。我只要听他们祷告的语气和会中的信息，就晓得他们自认未获答应。但是当我阅读圣经时，我看见基督所说关于祷告和答应的话。主曾说过：“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我也读到基督所确定的事，就是地上的父母尚且喜欢把好东西给他们的儿女，神岂不更愿意将他的圣灵赐给一切求他的人？我听他们不断地祈求圣灵的浇灌，也不断承认所求未蒙应允。这种前后矛盾，对于我，是块可悲的绊脚石。我不懂该怎么说。在我脑海里，浮现了一个问题：我是否该肯定，这些人并非真基督徒，因而他们的祷告得不着神的答应？或者我是否误解了圣经上关于祷告的应许和教训？抑或我该下结论圣经不是真的？这事诚然不可理解，有时几乎使我怀疑。我认为圣经的教训和摆在眼前的事实毫不相合。
　　当我继续读经时，就发觉了他们祷告不得答应的原因。他们没有符合神所启示的条件，他们不用信心祷告，却希望神赐给他们所祈求的。这个思想纵然仍有些模糊，还不够具体，但是这个想法解决了我的难题。再经过二、三年的挣扎，我终于确信圣经绝对是神的话了。
　　这个怀疑解决了，我就面对另一问题：我要接受福音所指示的基督呢，抑或追求一个属世的生活？当时圣灵在我心中大大做工，使我不能长此摇摆不定，同时也不能在两者之间踌躇不决。
第2章 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彼得前书五章五节）
     
一八二一年秋季，一个主日晚间，我决意立刻解决我灵魂得救的问题，如果可能的话，我要与神和好。那时我办公室的事务繁忙，我深知若非下极大决心，我无法专心解决这个问题。因此我就下了决心，尽量避开一切俗事，尽量摒除一切分心的事，而专一地寻求我灵魂的得救。我严格彻底地实行这个决心，可是我好些时间仍需花在办公室内。但在神的安排之下，每周一和周二我并不太忙，因此我可以花大部分时间在读经和祈祷上。
     然而我不知道我里面其实十分骄傲。我自以为是，不在乎人们的意见，不管他们怎样估量我；事实上我也的确时常赴祷告会，而且在亚当斯镇我已相当注重到宗教的事。因着我的宗教活动，教会认为我是个寻求真理的人。可是当我真正面对这个个人的问题之时，却十分不愿意任何人知道我在寻求灵魂的得救。在祷告前，我先塞住门上的锁匙洞。我低声祷告，免得给人发现。从前我把圣经和其它法律书一齐放在桌上，我从未想到，给人看见我在读经是桩羞耻的事。但是我既恳切寻求得救，反而尽量设法把我的圣经藏起来。若在我阅读时有人进来，我马上把法律书盖在上面，给人一种印象我从未摸过圣经。以前我喜欢公开与人谈论这问题，现在我不愿和任何人谈起这件事。我避免看到我的牧师，因为我不愿他知道我的感觉，同时我也不信他懂得我的情形，给我所需的指导。根据同样的理由，我避免和教会的长老或任何基督徒谈论我灵魂得救的事。一面我认为给他们知道我的感觉是一种羞耻，另一面我怕他们给我错误的指示。我觉得自己只能从圣经里去寻找出路。
     每逢周一和周二，我的信念增长，但是我的心似乎也在那里加硬。我不能流一滴眼泪，我不能敞开地祷告。我的祷告声轻得只有我能听见，我时常感觉到我若能独在一处，放声大喊，就会在祷告上得着释放。我害羞，竭力避免和人谈论，并且设法不让人猜疑我在追求灵魂的得救。
     周二晚上我的心十分平静，夜间有种奇异的感觉临到我，好像我快要死去。我知道我若离世，必定会下地狱。我自己尽力镇静，直到天亮。
     一大早，我起身往办公室。但是未到之前，有些问题似乎摆在我面前。真的，问题来自我内心，好像有个内在的声音问说：“你等什么？你还未应许将你的心归向神么？你想作什么？你想成全你自己的义么？”
     正在这时，福音救恩的整个真理，非常奇妙地向我开启，叫我清楚看见基督赎罪的真实和丰满。我看见他的工作已经成了；我没有，也不必凭着自己的义来到神面前，我只要降服神藉基督所加给我的义就够了。福音的救法好像是给我一件东西，叫我接受，这件东西是完美全备的，我的一份就在我同意放下罪恶，而接受基督。据我看来，救恩不是凭自己做出来的东西。而是完全在主耶稣基督里可以得着的东西。主耶稣显现在我面前，要作我的神和我的救主。
     这个内在的声音抓住了我，不知不觉地我已经停在街上。我不能说我究竟站在那里有多久，但是当我清楚里面有个声音时，同时有个问题似乎这样说：“你今天愿意接受他么？”我答说：“是的，我今天要接受他，虽死不辞。”
     在镇北山后有一片树林，每逢天气晴朗，我常去散步。这时已经十月，过了我散步的季节。然而那一天我没有到办公室，转过头来朝树林走去，我觉得我必须单独远离人的耳目，使我能够在神面前倾心吐意。
     但是我仍然不能摆脱骄傲。当我跨过小山时，我忽然想起，或者有人会看见我，猜测我是去祷告的。当然这件事是十分不可能的，就是有人看见，也不至于这样猜想。可是我的骄傲非常强烈，我是这样地怕人，甚至紧贴着篱笆而行，直到无人能看见我。于是我穿入树林，大概深入四分之一里，翻到山后，找到一个地方，有几棵大树倒在一起，中间留下一处空隙。我认为这里可作密室，就爬进去，跪下来祷告。当我转入树林时，我记得如何自言自语：“我的心要归于神，否则永不下来。”我也记得如何边走边说：“在我下来之前，我的心要归于神。”
     然而当我开始祈祷的时候，竟然发觉我的心根本不能祷告。我先前以为只要能放声而不被人听见，我就会自由地祷告。可是哀哉，我来试验时，竟哑口无言，我没有话向神说，就是说几句，也是有口无心。我好像听见树叶沙沙作声，我停下来抬头看看，是否有人。这样的情形出现好几次。
     最后，我觉得自己快要绝望了。我自忖：“我不能祷告。我的心向着神是死的，而且也不想祷告。”我开始责备自己为什么在踏进树林前，先应许要将我的心归于神。现在我真正想这样做，却无法把心归向神。我里面感觉往后倒退，我的心并不出来迎见神。我开始感到太迟了，神已撇弃我，我是无指望。
     一个思想紧逼着我，为何我这样鲁莽应许神，应许今日要把心归他，不然宁愿死？我好像觉得，这个应许必须履行，可是我快要破坏我的誓言。一个极大的沉重和灰心临到我，我感觉浑身软弱，几乎不能跪下。
     正当那时，我又好像听见有人走近，于是睁眼观看，看看是何人。就在此时，我清晰地看见我内心的骄傲是个大拦阻。我深深感觉自己的可恶，竟然以被人看见自己跪在神前为羞耻。于是我大声呼喊、即便全球的人和地狱的鬼都围绕着我，我宁死也不离开此地。我说：“怎么，像我这样的一个堕落罪人，双膝跪在伟大而圣洁的神面前，承认自己的罪孽，岂可羞于被同作罪人的世人发觉；我双膝跪下，竭力与所得罪的神寻求和睦！”这个骄傲的罪显得无限的可恶，使我在主面前肠断心碎。
     这时．有一段圣经，满有亮光照入我的心房：“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耶二十九章十二、三节）。我立刻全心抓住这段话。已往我也曾理智地相信圣经，但是我从未想到，信心是一种主动的倚靠，而不是理智的认可。当时我信靠神的真实，恰如我自知有我一般。纵然我未曾读过这段话，我深晓必定出之于圣经。我知道这是神的话，好像神在对我讲话。我呼喊神说：“主阿，我照着你的话接受你。他知道我现在的确专心寻求你，而且向你祷告，你已经应许必定垂听我的祷告。”
     这样我就实践了所立的誓言。圣灵似乎特别着重经文中的一点：“当你专心寻求我。”寻求的时间问题，乃是现在，这一点非常感动我的心。我告诉主，凭着他的话我接受他，他既不能撒谎，我就确知他已应允我，我也必会寻见他。
     神又赐我许多应许，旧约新约的都有，尤其是那些关于我主耶稣基督的宝贵应许。我没法用话语来告诉人，这些应许对于我是何等的真实宝贵。我一 一接受为绝无误谬的真理，因为神所说的断非虚谎。神的应许的话语，不像进入我的理智，而是进入我的心，我很自然地能加以吸收。我抓住神的应许，据为己有，紧握不放，犹如将淹没之人紧握着木棒的一般。
     我继续这样祷告，一直接受并支取应许，时间不知过了多长。我祷告直到里面丰满得连自己怎样站起来、走下去，都未曾察觉。当我掠过树木丛林之时，我记得自己使劲地说：“若我是真正的得救，我必定要传扬福音。”
     过不久我到达引向乡镇的路，我开始回忆所经过的事，发觉自己心中异常平静安稳。我自言自语地说：“这是怎么一回事？莫非我使圣灵担忧到离弃了我？我竟全无罪的感觉。我毫不关怀我的灵魂，圣灵一定离弃了我。怎么的，我生平从未这样漠视我的得救。”
     于是我记起我双膝跪下，怎样对神说过，我要照着他的话接受他。不错，我记得许多向神所说的话，难怪我会觉得圣灵离弃我，因为像我这样的罪人，胆敢如此抓住神的话，如果这不是亵渎，就是放恣。我断定必定在我兴奋时，得罪了圣灵，可能我已犯了那不得赦免的罪。
     我安祥地走向乡镇，心中平静得似乎万籁肃静敬听。那时是十月十日，一个愉快的日子。我是吃过早饭就进树林的，等我回到镇上，已经是中午了。我完全不觉得时间过了许久。好像离开乡镇只一刻而已。
     但我怎样解说内心的平静呢？我试着回忆罪的感觉，盼望重新得回罪的重轭。可是一切罪的感觉都已经离开我。我对自己说：“这是什么意思呢？像我这样一个大罪人，竟然不能唤醒罪的感觉？”我怎么试，都不能叫我为着自己焦急。我非常平静安稳，我惟恐这是得罪圣灵的结果，然而无论采取那种看法。都不会使我为着灵魂和属灵的光景担心。我心中的安息大得无法形容。我实在无法用言语述说。我的心以默念神为甘甜，一种极深的属灵的平静充满了我。这是极大的奥秘，我并没有感到任何的苦恼和困惑。
     原本我想吃午餐，却觉得没有胃口。我于是回到办公室，上司雷特先生已去用膳。我取下六弦提琴，照着往常的习惯，我开始奏唱圣乐。可是歌词一出我口，我立刻放声哭泣。我的心柔如液浆，我的情绪十分敏感，一闻歌声，泪水即刻涌溢。我惊讶，设法止住眼泪，但是不能自禁。最后只好悬琴不唱。
     饭后，我们要把书籍和家具移到另一办公室。我们忙干工作，很少机会谈话。然而我的心依旧十分平稳安静。在我的思想感觉里充满着极大的甘美。每件事好像都是顺利的，没有什么能够刺激我。
     傍晚我立意等待我独自在办公室时，再试着祷告。我不愿意也绝不放奔宗教的信仰，纵然我不再为自己的灵魂担忧，我仍要继续地祷告，
     黄昏时，我们整理完毕，我把火炉点起来准备独自留在办公室里。雷特先生与我道别，回家去了。我送他到门口，一关门转过身来，我的心就溶化了。我的情绪高涨满溢，我心中的言语是：“我的全魂要倾倒在神面前”。那种情绪非常强烈，我冲进内室，开始祷告。
     办公室内无火无光，然而对我似乎充满光辉。我刚进去关上门，就好像面对面地见了主耶稣基督。我并不以此为幻觉，反而觉得我看见了他，如同看见任何人一样。他不说什么，就是看着我，使我破碎在他的脚前。我认为这是特殊的情形，这是一种事实，他站在我面前，我倒在他脚前，并向它倾心吐意。我如同小孩一样哭泣，哽咽认罪，我用我的眼泪洗他的脚，但是我并无清楚印象我是否摸着他。
     我必定在这种光景中过了很久，然而我的心被主吸引，以致不复记得自己说些什么。只知道在我心绪安定下来之后，回到前房，发现大堆木块几成灰尽，火势熄灭。当我转过身来预备在火炉前坐下之时，圣灵大大地浇灌了我。我既未期待这事，又从未梦想在我身上会有此举，更不能忆及曾否听人说过这事，圣灵却降在我身，透过我的魂和体。我所得的印象，如同一阵一阵的电通过了我，又活像一股一股爱的波浪漫过我身，因为我没法用其它方法来描写。我还能清晰地忆起，这好似神口中的气，如同巨翼，扇着凉风吹我。
     言语不能表达这浇灌我心中的奇爱。我放声大哭，非因悲凉，而因喜乐。我不知该否如此说，我内心简直泛滥出一阵爱潮。这种爱潮接二连三地漫过我，直到我呼喊说：“这些爱潮如再上涨我要淹死了。”我说：“主阿，我再也受不住了，”可是我并不怕死，
     我不知道在这样圣灵充满的光景中有多久，只知道在深夜有一个唱诗班的会友到办公室来看我。他也是礼拜堂的教友．他看见我这样大哭，问我说：“芬尼先生，你有病么？”我一时不能回答。他再问“你有何伤痛么？”我竭力镇定自己答说“不是的，是我乐极生悲罢了。”
     他转身而去，隔了几分钟，他带着礼拜堂的一位长老回来。这位长老素来十分严肃，在我面前非常谨慎，我难得看见他笑过。他问我觉得怎样，我就开始告诉他。他一言不发，却发出一阵一阵狂笑，似乎禁不住心底里发出笑声来。
     正在那时，另有一个我所熟悉的少年人进来。牧师曾经警告这个少年人，叫他少与我来往，免得受我影响，走入歧途，说我是个放荡不羁的人。当时我背门而坐，因此未见这少年人进来。他听得出神，半身扑倒在地，内心极其痛苦，大声喊说：“请为我祷告！”礼拜堂的长老和第一个青年跪下，开始代他祷告。当他们祷告之时，我也为他代求。不久他们都离去，留下我独自一人。
     于是我心中产生了一个问题：“那长老为何这样狂笑？他是否认为我患了妄想症，或者我神经失常？”这个想法带来一种混乱困惑；我开始自问，像我这样的罪人，该否为那少年人祷告。一阵乌云掩蔽了我，使我彷徨失措。隔了一会儿，我上床休息，心中并无苦恼，只是不了解自己的景况。我虽受了圣灵的浸，这个试探竟然遮蔽我，叫我没有与神和好的把握。
     我很快地睡去，但是又很快地醒过来，因为神的爱潮漫过我心。我充满了爱，久久无法安眠，睡了又醒。醒时试探又来了，在我心里的爱似乎减退；然而睡了，这爱又温暖了我的心，立刻又把我惊醒。这样继续到深夜，以后才呼呼沉睡。
     早晨醒来，太阳已经高照，明朗的光辉射入我的房间。这阳光所给我的印象，实非笔墨所能形容。昨晚所得的灵浸又照样回来。我双膝跪在床上，喜极大哭。好一会儿我被圣灵的能力所胜，不能作别的，只能向神倾心吐意。早晨的灵浸带来一种温柔的责备，圣灵似乎对我说：“你还疑惑么？”我喊道：“你还疑惑么？不，我不再疑惑，也不能疑惑。”接着他明白地解答我的问题，使我简直无法怀疑。
     就此神指教了我，使我知道因信称义是今天的经验。我现在能够明白这节圣经的真义：“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和。”我领会当我在树林间相信的那刻，何以所有定罪的感觉完全从我心灵中脱落，此后无论如何设法，都不能使我重获罪的感觉。罪的感觉已消逝，因为罪已得蒙赦免。我好像从未犯过罪一样，毫无罪存在的感觉。
     这个就是我所需要的启示。我觉得自己已经因信称义。我的内心充满了爱，甚至涌流出来，我非如往昔，时常感觉罪孽深重。我的福杯已经满溢。
第3章 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约翰一书四章十九节）
     
当日早晨我赴办公室，伟大的爱潮重新漫过我心。雷特先生进来，我对他说了几句关于得救的问题。他看着我，面露惊讶，照我的回忆，他全未作复。他低下头站了几分钟，就离开办公室。我也不再想这件事，但是后来我发现我所说的话如同利剑扎了他的心，直到他悔改得救，才得恢复正常。
     不久教会某执事走进办公室，对我说：“芬尼先生，你还记得今晨十时我的案件开审么？我想你总准备妥当了罢？”因我被聘作他的辩护律师。我回答他说：“某执事！我已被主耶稣基督委托，代他辩护，因此我不能替你出庭辩护。”他惊奇地向我看着，说“这是什么意思？”我就用几句话告诉他，我已投入基督麾下，而且重复说我已从主耶稣基督接受使命，为他辩护，所以他必须另找贤能，我实在无法代劳。他低下头，一句话不回答就出去了，隔了几分钟，我走过窗口，眺见某执事站在路上，茫然若有所思。以后我得悉，他立刻去与对方私下和解他的案件。后来他专心祷告，灵性大有长进。
     我从办公室出来，逢人便谈灵魂的问题。我有一种印象，始终未有泯灭，就是神要我传福音，而且我必须立刻开始传。我似乎确知其然，但道不出其所以然，我无法讲明我如何知道这个差遣，只知道我已接受了神的爱和圣灵的浸。我确有把握，毫无疑惑，我好像知道主授命予我，叫我去传福音。
     当我最初觉悟时，曾想过，万一得救了，势必离开我所十分喜爱的职业，而去传扬福音。这个思想最初绊跌了我。我自忖多年煞费苦心致力于工作，岂容我成为基督徒并改行作传道人？但是最后我得到一个结论，我应当把这个问题放在神面前。当我开始学法律时，根本没有想过神的想法，而我也无权与神谈什么条件。此后我再不想起这事，直到这想法再次出现在我脑海中。
     可是现在我既然接受了圣灵的充满，就十分愿意去传福音，甚至我不愿意作其它任何的工作。我无心再做实习的律师，我也无意赚钱。我不渴慕属世的快乐和欢娱。我整个的心倾向着主耶稣和他的救恩，世界的得失与我毫无关系。据我看来，没有什么可以与灵魂的价值相比。任何的工作都不如向将亡的灵魂高举基督那样甘甜崇高。
     当日我积极地和许多的人谈道，相信神的灵在每人的心坎里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傍晚我探望一位朋友，那时他家里住了一个青年人，是在一问酿酒厂工作。这个家庭听说我已成了基督徒，他们便在家里预备茶点，并邀我同茗。这人和他妻子都是教友，但是在座的还有主妇的妹妹，他尚未悔改，还有那个造酒的青年人，是个普救论者（Universalist）。他多言大胆，魄力不小。我与他们一同用茶，他们要我祝谢。这件事我从未作过，然而我毫不犹豫地立刻祝祷。在祷告中，这两位青年人的光景显在我的脑海里，使我感慨不已，热泪纵流，甚至无法继续祷告。不一刻的工夫，围着桌子的人都寂静无声，任我哭泣。然后那位青年人站起来匆促离去。他逃回自己的房间，关上门，那一晚不再看见他出现，直到次晨他出来，表示他已经因着信基督，得到了荣耀的盼望。他以后有多年曾作福音的使者。
     一日之内，全镇激动，议论纷纷，晚间我看见居民不约而同地前往素常聚会祷告的地方。我的得救使他们惊奇不已。我也赴会，看见牧师和镇上的重要人物都在那里。无人起来宣告开会，而房内已经满座。我也不再等别人，主动站起来说，现在我知道得救是神所赐的，于是继续见证一些在我经历中我所认为重要的部分，主所赐给我的话，似乎在人身上有奇妙的力量。牧师盖尔先生接着站起来公开认罪。他承认自己拦阻了教会的复兴，曾取消教会为我祷告的提议。当他听到我得救的消息就迅速地说，他不相信这是真的，因为他根本对我不予信任。他很谦卑地承认一切。他说毕，就请我领祷。我从未公开祷告过，但是我就照办，我想在我祷告中间得着了很大的释放和启迪。那晚聚会的光景很好，从此每晚有聚会，继续了好些时候。工作自此向着各方面开展。
     在教会中，我既然是青年领袖，立刻宣布开始有青年聚会，他们全体青年人都能来参加。我拨出时间，为着他们的得救努力辛劳，主也非常奇妙地祝福了一切的努力。他们很快地、接二连三地得救，直到只剩一位尚未悔改。
     工作超出镇界，扩展到四围的村子。我的心非常充实，一周余既不想睡，又不想吃，简直好像吃了这世界所不知道的食物，全不感觉需要吃、睡。我心内充满神的爱，甚至满溢出来。这种情形过了些日子直到我发觉长此以往恐会失常。以后我就比较小心，按时进食，尽量休息。
     将近春季，教会内年长弟兄的热诚逐渐减退。我有早起独自在会所祷告的习惯。最后引起了够多弟兄们的兴趣，早晨一同聚集祷告。这个时间非常早，我们在天未亮前聚齐。他们不久就开始松弛，因此我早早起身，往各家去喊醒他们。许多时候我绕了几个圈子，叫醒那些比较能参加的弟兄们，我们在一起时，也曾有过很宝贵的祷告时光。然而赴会的人越过越勉强，这件事使我大受试炼。
     某天早晨，我巡行到各家呼喊弟兄们，接着我回到会所时，发现不过几个人。盖尔先生站在门口，当我走近时，忽然神的荣耀照在我四周，情形非常奇妙。天刚破晓，突然神的荣耀奇妙地照射在我身上。有道无法形容的光辉射进我的心内，几乎把我击倒。在这光中，我似乎看见万物一齐赞美敬拜神，独有人是例外。这光强大非肉眼所能当。我记得自己低头默想时，眼泪夺眶而出。这是因为人类没有赞美神。我想从此我开始有些明白，那曾在大马色路上击倒保罗的光。
     我时常花好多时间在祷告上，有时我想这正是名符其实的“不住的祷告”。我觉得这是十分有益的，而且也时时禁食祷告。在这些日子，我单独与神亲近，有时走入树林，有时径赴会所，总设法与神独在一处。
     在我成为基督徒的早期经历里，主教导我许多关于祷告的真理。我悔改不久，我从前的房东太太患了重病。他不是基督徒，但他的丈夫是个基督徒——即是雷特先生的胞兄弟，有一晚他来办公室，对我说：“我的妻子活不过今夜了”。这句话犹如箭般刺入我的心坎，就有一种负担临到，几乎粉碎了我。我不懂得这个负担的性质，只感觉有热烈的心愿，要为那妇人祷告。这负担极大，我马上离开办公室，前往会所，替他祷告。我不断挣扎，但是无何可说，只能长叹呻吟。在会所祷告了一些时间，我的灵未获释放。我回到办公室竟坐立不安，在室内徘徊切祷。我重新到会所，经历了同样的挣扎。好久，我试着祷告，务使祷告达于主前，可是不知怎的，总没有话可以发表。我只能叹息哭泣，不能用言语表达里面的意思。又回办公室，仍旧不得安息，于是第三次回到会所。这时主给我能力，使我胜过。我蒙恩能够将重担卸给他，而且在我心里得到把握说，这妇人不会死，他绝不至于死在他的罪中。再返办公室，心平气和。不久也就回家休息。翌晨，这妇人的丈夫来到办公室。我问起他妻子的光景。他笑着说：“她还活着，而且照各方面看，今晨比较好些了。我回答说：“某某弟兄，他这次疾病不至于死，你可以放心。他绝不会死在他的罪中。”我不知道为什么叫我这样有把握，但是我又似乎非常清楚，以致我毫无疑惑，坚信他必复元。果然他恢复健康，而且不久就得到在基督里的新希望。

第4章 惟用爱心说诚实话。（以弗所书四章十五节）
     
一八二四年三月，我既未经正式训练，就不敢奢望在大城市内工作，或者服事那些栽培有素的会众。我有意赴新教徒徙置区，利用书院，马厩和小树林传福音。因此最初六个月我接受差遣往俄奈大郡（Oneida County）工作。我先从伊文思磨坊（Evans’s Mills）着手，在一所石造的书院开讲。当地百姓觉得非常有兴趣，涌来听我讲道。他们称赞我的讲道，多少有些感动，但是在大众的心里，向缺少普遍的觉悟，
     对于这种情形，我真不满意。有一个晚间，在我讲道结束前，我率直告诉他们：我来此的目的，是盼望他们得救。我知道他们很恭维我的讲道。可是我并非来此讨他们的喜悦，乃来领导他们悔改。他们若弃绝我的主，我焉能顾到他们的称赞。其中大有问题，错非在我，就在他们。这种兴趣，对于他们毫无益处。除非他们预备接受福音，否则我不能再浪费我的时间。于是我引用亚伯拉罕仆人的话说：“现在你们若愿意以慈爱诚实待我主人，就告诉我，若不然，也告诉我，使我可以或向左，或向右。”我重复申说这个问题，催逼他们对福音作出决定。我向他们说：“你信承认我所传的乃是福音。你们也说你们是通道的。现在你们肯接受么？你们有意接受，或定意拒绝？你们必须仔细思想一下。目前我有权假定你们自认有责任应当立刻作基督徒，因为你们承认我所传的是真理。你们不能推卸这个责任，你们预备解决么？要尽责么？你们是否做你们应当作的？要否，均请明白告诉我，使我可以或向左，或向右。”
     我在讲台上反复述说后，我看出他们已经明白我的意思，而且面露惊讶，希奇我这样挑战。我再继续说：“现在我必须知道你们的意念。凡决意作基督徒，愿意立刻与神和好的，请站起来。相反地，凡决定不作基督徒，且愿意给我知道，更是给基督知道的，请仍坐着。”他们面面相觑，呆坐不动，恰好我所料想的。
     我环视了几分钟，然后说，“你们已经决定了，也已经采取立场。你们拒绝基督和他的福音，你们彼此作见证，神也见证你们的不是。这是毫无疑义的，你们一生忘不了这件事，就是你们曾这样公开否认救主，并说：‘我们不愿意耶稣基督这个人来掌管我们的一生。’”
     当我这样逼着他们的时候，他们开始面露怒容，全体起立，朝门外走去。他们一动，我就停讲。我一停止，他们转身看我，为何不继续讲。我说：“我为你们悲伤，主若愿意，明晚我将向你们再讲一次道。”
     他们都走了，只剩下麦西执事一人跑上来拉住我的手，他笑嘻嘻地说：“芬尼弟兄，你击中要害了。可以放心，他们绝不能安息，若无其事。弟兄们都灰心丧胆，可是我不。我相信你作得恰当，不久我们就要看见效果。”我自然也是这样看法。我要放他们在一个省察的地位上，使他们三思之后，恐惧战兢于他们所作的。然而当夜和次日他们怒气填胸。麦西执事和我当时约定，明日整天禁食祷告，上午分别举行，下午合在一起。百姓恐吓我，有人咒诅我。我们按照预定计划，麦西执事和我一同进入小树林里，整个下午我们迫切祈祷。傍晚主给我们极大的释放，而且得到得胜的应许。我们二人都觉得有把握，神已经垂听我们，今晚神的能力必定显明在百性中间。
     聚会的时间将到，我们离开小树林，往镇里去。百姓早已挤满会所。未赴会的人看见我们走过，就离开店铺，或丢下球棍一齐涌入会场，直至再无容身之地。
     我事前并未思想所要传的信息，实在说来，这类事当时在我身上也很平常、圣灵充满了我，我深信未要行动之时，我就会知道当说的话。我站起来，没有依照常例以唱诗开会，立刻向他们说：“你们要论义人说：他必享福乐，因要吃自己行为所结的果子，恶人有祸了，他必遭灾难，因为要照自己手所行的受报应”（赛三章十、十一节）。神的灵大有能力地临到我，使我的话如同连珠炮弹射击他们。神的话经过我临到他们，我能够看出他们全数被扫荡。这犹如用火焰和大锤粉碎顽石，又如利剑刺入剖开魂和灵。我看明全部会众已经感悟极深。许多人甚至抬不起头来。当晚我并不要求他们有悔改的表示。在全篇信息内，我假定他们已经公然拒绝了主。但是我再指定下一次聚会日期，而后宣布散会。
     当百姓退去之际，我注意到会场的一角有一位妇人由他的朋友们扶着，我就过去看是怎么一回事，以为她必是晕倒了。但是我立即发现他并非昏晕，虽然她不能说话。她面露忧急，十分痛苦。我叮嘱妇女们带她回家，与她一同祷告，看主要作什么。他们告诉我，她是纪女士，一位著名女宣教士的姐姐。纪女士在教会中多年，而且很有地位。他在这种哑口的状态中，约有十六小时之久，然后口开舌展，有新歌赐给了她。她是从泥泞深坑被拉上来，得以足登盘石。许多人看见这事，就大大惊怕，在教友中间产生深刻的省察。她宣布自己以前欺骗了大家，八年之久作教友，自认是基督徒，直到昨晚听道的时候她才看见自己从未认识真神，当神的性格摆列在她面前之时，她的奢望消灭如同飞蛾一般。神的圣洁犹如大浪袭卷她，一时毁灭了她先前所奇托着的奢望。
     当地有个老人，不只不信、而且嘲笑宗教。他十分生气这个复兴运动。我每天听到他的嘲笑和亵渎，我不当一回事。他完全拒绝赴会、某晨他坐在桌前正大事攻击，兴奋非凡之时，他突然跌下中风由椅子上跌倒在地上。立刻有人请医生急救，经过检查，医生断定他不能再活，告诉他如有遗言交代，赶快说出，免得来不及。他仅有余力并及时口吃而言：“勿容芬尼在我的尸前祷告。”这是他最后一句悖逆的话。
     另有一位，名叫狄先生。他在该镇的一隅开设一间下流的酒肆，那里乃是反对复兴运动的大本营。这个酒吧就是一个亵渎神的场所，他自己则是最不虔诚、无礼的人。他在街上嘲骂复兴运动，无论何时何地遇到基督徒，就用劲地咒骂诽谤。有一位新得救的弟兄，住在他的对面，告诉我预备把房屋出售，迁出这个环境，因为每次这位弟兄出门口，狄先生见了他，就跑出来咒诅辱骂，竭力使他伤心。狄先生从未前来参加任何聚会，当然对于真理毫无所知，而且狄先生还藐视全部教会的工作。曾有一位纳斯牧师来到伊文思磨坊，这位牧师充满了祷告的能力。纳斯牧师听我们说起狄先生是个“难办的案子”，就立刻把狄先生的名字放在纳斯牧师的祈祷册内。纳斯牧师留在镇上只有一、二天，就到其它地方去工作。
     不数日我们正在一所非常挤拥的屋内开会，你看是谁进来？不就是那声名狼藉的狄先生么？他一走进来就引起会众的骚动，大家惧怕他是来捣乱的。这种畏惧非常普遍，甚至有人起身溜走。我认识他的脸，就集中我的视线在他身上。不久我就有把握，知道他并作来反对，因为他的精神正陷入痛苦之中。他坐在椅上扭动，显出极度的不安、时隔未久，他站起来，声音发抖地问我，可否让他说几句话。我告诉他可以。他就开始一个心腑俱裂的认罪，这是我一生难得听到的。他的认罪包括他如何对待神，如何对付基督徒，如何抗拒复兴运动。并如何反对一切美好的事。
     这件事耙松了不少荒芜的心田，给当时的工作一个最强有力的激励。狄先生公开承认了主，他禁制酒吧里所有的不虔行为和狂饮。从那时起直到我离开的那段日子，我们几乎每晚在狄先生的酒吧内举行祷告聚会。
第5章 服事主，要按着心灵的新样（罗马书七章六节）
     
四月间，我初次到安推铺（Antwerp），这是在伊文思磨坊北面的一个市镇。我在那里的第三个主日，有一位老人家前来，问我可否赴三英里外村子的一间学校讲道，因为他们从未有聚会。他盼望我能早日去。我就指定隔天，即周一，下午五时，次日天气很热，我把马匹留在镇上，预备步行，以便在沿途请人赴会。因为主日的工作太辛苦，所以未到达村子，我就已经精疲力尽、于是坐在道旁，觉得几乎无法继续前进、心中埋怨自己未曾骑马来。
     但是到了约定时间我终于到达目的地，发现书院坐满了人，我仅能在敞开的门口得一立足之地。我读了一首诗歌，但我不能领大家唱歌，看来他们那里从未听过所谓教会的圣乐。然而他们也佯装歌唱，简直是自由调，各人唱各人的。我的耳朵训练有素，我曾教过唱诗，那种可怕的走音使我非常苦恼，起初我想必须离开。最后我用双手堵住耳朵，可是还不能堵截这些声音。等他们唱完我就跪在地上，几近绝望，开始祷告。主开了天上的窗户，祷告的灵由天上倾倒下来，我就全心恳求。
     祷告过后，我站起来说：“起来离开这地方，因为耶和华要毁灭这城。”（创十九章十四节）我告诉他们，亚伯拉罕是谁，罗得又是谁，他们彼此的关系和怎样因着牛羊群而分手，亚伯拉罕住在山地，罗得到所多玛平原。所多玛罪大恶极，神决意毁灭这城。亚伯拉罕祷告神，神答应他，只要找到十个义人就不灭这城。但是城内只有一个义人，即亚伯拉罕的侄儿罗得。当我叙述这些事实之际，我发觉百姓面露怒容。好些人都未穿外衣，他们互递眼色，又向我看看，似乎准备就地惩罚我。我看见他们那种奇怪而不可思议的脸色，不懂得我说了什么得罪了他们。看来，我越讲，他们的怒气越高。将近结束，我转到他们身上说：我听说他们从无宗教集会，因此我有权假定而且也被逼确定，他们是不虔诚的百姓。我愈讲愈有力，使他们感觉这点，我不顾情面地催促他们。
     我这样坦率直接地讲了一个多钟头，突然有惊人的、可畏的能力临到全会众，他们开始从座位上往各方向倒下，喊叫救命，向神祈求救恩。如果我的双手各持一把利剑，砍倒他们的速度可能还比不上他们自己扑倒来得快。不到一、二分钟，全体会众不是跪下来，就是扑倒在地上。凡能说话的，没有一个不为自己祷告。
     我当然只好停止讲道，因为他们都自顾不暇，哪能注意其它。我看见那请我去的老人家坐在屋子中间，用惊奇的目光周围观看。我高声呼喊使他能够听到，同时又指着他说：“你可以祷告么？”他立刻跪下，高声祷告，倾心吐意在神面前，可是这样还不能得着百姓的注意。我尽量放大声音说话，试试引起他们的注意。我对他们说：“你们尚未下到地狱，现在让我指引你们到基督那里去。”数分钟之久，我设法把福音摆在他们面前，但他们几无一人注意我。我看到这种光景，心中喜乐满溢，简直不能自约。我不禁高声赞美将荣耀归与神。
     待我能够约束我的情感之时，我转向靠近我的一个青年人，与他一同祷告。我用手搭在他的肩上，这样得到了他的注意，于是朝着他耳中传讲耶稣。当我引领他注意到基督的十字架之时，他马上相信了，安静了一、二分钟后，随后他就开始为别人代求。于是我转到另外一位，采取同样步骤，得到同样的果效。这样一个一个地继续着。直到我必须离开，赴另一聚会。
     我请老人家留在那里，负责这个聚会。因着兴趣太浓，寻求医治的灵魂太多，聚会无法结束，就通宵继续聚会，直到早晨，还有人不愿离开会场，乃迁入邻近的私寓，使学校白天还可以上课。下午他们派人来请我，因为他们无法结束那聚会。
     当我第二次到那地方时，我得着了他们昨天发怒的解释。原来这个地方，正好有所多玛之称，我竟全无所知，而且当地也只有一个虔诚人，他们都称他罗得。他就是请我去的老人家。人们以为我故意选这题目，这样严厉地对付他们。因为他们罪恶极大，堪称所多玛。这真是误打正着、天工巧合。多年后，有位传道人为了想捐赠数百美元给奥勃林神学院而前来拜访我。交谈之后，才知道那传道人是当晚在那所学校的聚会中得救的。
     我说过多次，在这些复兴中，祷告的灵是个非常显著的现象。新蒙恩的人在祈祷上大有负担，竟成极普通的事，有时他们里面的负担重到不能不彻夜祷告，他们为着四围的灵魂代求，直到精疲力竭。圣灵的负担在基督徒的心坎上，他们的身上背着不朽灵魂的重任。他们为人庄严，言语行动十分谨慎。无论在何处相遇，他们以跪下祷告来代替谈笑，这成了一种风气，流行在基督徒中间。
     不只祷告聚会的人数大大增加，聚会的空气十分严肃，私下的祷告也极有力量。基督徒多多祷告，许多人在私下的祷告上花上好些钟点。他们两人或两人以上抓住这个应许：“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而为着专一的人祷告。你要惊奇他们的祷告所生的效力，祷告的答应这样显著地增加，使人无法否从神每日逐时垂听祷告。
     假若有威胁神工作的事情发生，假若有毒根生出来的现象，或者有造成狂妄纷乱的趋向，基督徒立即警戒，同心祷告，求神指挥并管制万事。神垂听祷告，除去拦阻的方式和程度，令人惊讶不已。
     至于我自身的经验，我只能说：除非我有祷告的灵，我就不能作什么。即便一天甚至一时，我失落了恩惠和恳求灵，我就发觉自己讲道毫无能力和功效也不能借着谈话引人归主。
     在我的经验中有一段事实，为着神的荣耀我不敢抹煞不提。当我在盖尔先生处〔盖尔先生住在西部一个农场上）之时，我几乎不住地传道和祷告。我私下祷告，惯常出声祈求，为着方便起见，在草堆上铺了一件牛皮袍子，在那里祷告可以避免打扰别人。当我不出外探望或登台讲道之时，就多用时间在神面前私下祷告。盖尔先生有几次劝告我，要小心，否则会用力过度而失去健康。但是祷告的灵在我身上，我不愿意拒绝圣灵的感动，反而给圣灵全权，让我的体力随着我的魂倾倒在神面前。这是十一月，天气渐渐寒冷。盖尔先生和我坐着马车出去探望。回家后，我没有进屋，爬上草堆，在神面前倾吐里面的负担。我继续祷告，直到负担卸尽。这时我已经力竭，就倒下睡着。此后我第一件晓得的事，即盖尔先生爬上草堆，问我：“芬尼弟兄，你还活着么？”我醒起，一时不懂为何在草堆上，也不知道在那里过了多久。但是有一点我是晓得的，我的内心平稳，我的信心坚定。我满心知道这个工作必定迈进。
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哥林多前书十六章九节）
     在罗马镇（Rome）的复兴中，神显出它公义的威严来。某主日，我们刚下讲台，预备走出会所之时，有人急忙奔来，请求我们立刻前往某地，因为有一人突然倒下死去。当时我正和人谈话，因此我的同工纪赖特牧师（Rev．Moses Gillet）独自随来人前往。不久纪牧师回来，报告经过。有三个敌挡神工作的人反对复兴的工作，当天他们聚首，整日狂饮，讥刺、嘲笑神的工作。但是其中一人突然扑倒身亡。纪牧师抵达后，得知情形就说：“看哪，这人毫无疑问地是被神击打，送入阴间。”他的同伴们哑口无言，他们不能说什么，因为事实昭著，他们的恶行招致了神的忿怒。
     工作进展之际，几乎全镇人民都被吸引到神面前。在二十天之内，悔改得救的人有五百之多。赫先生是当地的名人，有财有智，可是他属于怀疑派。当我首次在罗马镇主日讲道之时，他也来参加，他很惊奇我所讲的，决意不再赴会。他回去告诉家人说：“那人发狂，若他点着全镇，我全不惊愕。”有二周之久，他避不赴会。然而神的工作愈加显明，使他赧颜他的怀疑。他是由得卡（Utica）一家银行的董事长，每周都去开董事会。某次董事之一，开始嘲笑在罗马镇所发生的事，说他们全都发疯了。赫先生就答说：“诸位可以随意批评，可是罗马镇所有的情形的确超奇。人力、口才绝不能造成我们所看见的。我实在不懂得。你们说罗马镇不久就会沉沦。无疑的现有的情绪必定渐退，否则百姓担当不了。但是诸位，你们无法解说这些情绪，除非承认有神力在内。”
     赫先生二周未来聚会，我们数人于某日下午聚集专一为他祷告。主赐给我们极大的信心，我们都觉得主在他心里作工。那晚他果然到会。会后他从容地走到台前，宣告自己已经归向了神。他的样子谦卑而忏悔，使我相信他完全投靠了基督。
     罗马镇和近郊充满了属灵的空气，没有人走进镇内不恐惧战兢，感觉神在这里。我举一例说明之。纽约州的州长常驻由提卡。但是法院分设罗马镇和由提卡二地，因此州长毕君常来罗马镇。州长听到镇内的事，就和别人一同嗤笑。某日州长因公来罗马镇，庆幸趁此可以实地考察。他驾着马撬，心中全无所思，直到越过一道运河，大约离镇一里之地。有一个新奇的感觉临到他，恐怖的程度极深，甚至无法解脱。他觉得神充满于大气之中。愈近市镇，感觉愈深。他停在傅先生开设的旅店门口，傅先生出来照料马匹。他看出傅先生亦有同感，似乎不敢说话。进了旅店找到约会的人，发现他们都在大感悟之下，简直无法办事。在短短时间内，他数度突然离桌，走近窗前，向外远眺，盼望转移注意，免得落泪。他观察到别人都有相同的感觉。他从未意想到这种恐怖，这种严肃，和这种情意。他快快结束公事，赶回由提卡，再也不敢轻言，过了数周，州长也蒙了拯救。
     离由提卡镇不远，有一所棉织厂，位于纽约磨坊以北，系魏君开设，他尚未得救，他为人品德极高。当时我的内弟任该厂的厂长。我受邀赴该地传道，晚间在村中一间校舍开会，听众拥挤。我看出神的话语在百姓身上发生极大的作用，在那些工厂的青年中间尤其显著。次日早餐后，我赴工厂参观，察觉纺织工人情绪激动。经过某一部门之时，有许多女工在那里织布。我发现有二个女工看着我，互相窃谈，纵然嘻笑，却显示不安。我慢慢地走近他们。他们看见我走近，面色愈露紧张。其中之一正在接一根断线，他双手震颤，无法工作。我再走前，参观纺织机器，见到这个女工更加激动，甚至不能继续作工。我走到她跟前八九尺之地，严肃地注视她。她看见我在注意她，就完全软化，坐在地上流泪不止。这种光景如同炸药一般，立刻影响到整个车间，不到数分钟几乎全车间哭泣落泪。这种情绪，很快感染了全厂。厂主魏君亦在场，看到这种情形，就对厂长说：“停工，让人听道，因为我们的灵魂得救比这个工厂开动紧要得多。”于是大门立即关闭，全厂停工，但是我们可在何处聚集呢？厂长建议在精纺车间开会，因为该处最大。我们就都聚集那里，我难得看见这样充满能力的聚会。该车间极其宽敞，然而从顶阁至地窖都挤满了人。复兴的能力超乎寻常，未及数日厂中工人几乎全部得救。
     一八三零年，我们来到纽约州西部的罗契斯特（Rochester），不久就有几个人非常显著地得救。该城著名律师之妻梅夫人就是最先蒙恩的人之一。他是个高贵的妇人满腹经纶，影响力极大。我首次见到她，是由她的朋友带她来介绍给我。这位朋友是个基督徒，发觉她内心有挣扎，因此劝她来见我。梅夫人从前是个爱世界、喜交际的妇女，她后来告诉我，当我初来此地之时，她非常烦恼，惟恐带进复兴，大大打击她冬季娱乐的计划。与她谈话之间，我发觉主的灵果然严厉地对付她，她对罪的感觉十分沉重。我催促她为着基督抛弃罪恶、世界和自己。我看出她豪气逼人，傲岸自高，这是她极显著的性格。谈话结束后，我们跪下祷告，我心思里满了她的高昂，那节圣经就引了进来：“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我在祷告中反复申说这点，几乎立刻听见梅夫人也背诵这节经句。她被这句话所抓住，神的灵用这句话摸着她的心。我就一直祷告，求神将她转变成小孩子。
     我觉得主已垂听所求。她的心破碎，她的天真显露，待我们起立时，她的确是个小孩子。我祷告完了睁开眼睛，看见她仰着脸，热泪直淌，祷告的姿势活像一个小孩。她起立后，心中平安，满了喜乐的信心。从那时开始，她大胆见证她所信的，热心领人归主。
     在蒙恩的人中间，我不能遗漏裴君的悔改经过。裴君是当地的名人，经售书籍文具。他并非无神派，却是不信派，不信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他博览群书，思想敏捷，意志坚强，性情固执。他在外表上彬彬有礼，很有道德。某晨裴君来到我房间说：“芬尼先生，此地发生极大的复兴运动，但我是个怀疑派，可否请你证明圣经是真的。”主赐我智慧，立刻识别他的动机，因而决定对策。我就问他说：“你相信神的存在么？”他说：“哦，当然相信，我并非无神派。”“那么，你相信像你这样对待神是合理的么？你是否尊重神的权柄？你是否敬爱神？你曾否竭力讨神的喜悦？你岂不承认，你应该爱神，敬拜神，而且照着你所有的最高亮光顺服神？”裴君回答说：“是的，我全都承认。”于是我问说：“可是你都作了没有？”他说：“当然没有，我不能说有。”我就再回复：“既是这样，我何用给你更多的指示和更高的亮光？你根本没有尽你的本分，并顺服你所已有的亮光。假如你决意活出所信的、依照你所有最好的亮光顺服神，假如你立志忏悔你过去的疏忽，在你的余生按照你所晓得的竭力讨神喜悦，我就证明给你看，圣经从神而来。在你决定之前我何必告诉你！”我说话时并未坐下，也未请他坐。他答说：“我觉得这个很公道。”于是他离去。
     我不再听到他，直到次晨。我起身不久，他又来我房间，一进门就拍手说：“芬尼先生，神行了一件神迹！我离开你房间后，就下到店铺，一路思念你所说的话。我决意悔改已往的错误，今天跟随我所得最高的亮光而活。心意一定，马上情感冲动，不能自抑，跌倒地上。设若无友人在旁，恐怕会就此永别。”从该时起，他成了一个热心祷告的基督徒。
     这个复兴大大影响了该城道德的局面。这是个新兴之城，贸易发达，罪恶众多。城内居民的知识非常高，而且富有、进取、当复兴运动蔓延之时，最有势力的人，不论男女都悔改得救。城内秩序之好道德之高，足以惊人。
     多年后，我和一位当时得救的律师谈话，他在蒙恩不久，就升任该城地方法院推事。他监督控诉罪犯的工作，因此很熟悉该城过去的犯罪历史。说到复兴动动，他说：我查考刑事法庭的记录，发掘到一个惊人的事实，就是在大复兴后本城人数虽增加三倍，犯罪却仅及过去的三分之一。这是复兴的奇妙的影响力。”
     那时罗契斯特城的工作开展广大，引起纽约全州、新灵格兰，甚至美国许多地方的注意。这种名声在圣灵的手中变成有力的工具，使全国各地发生有史以来最大的复兴。事隔多年，毕奇博士（Dr.Beecher）论到这个复兴的效果时说：“那是神最大的工作是世界在极短时间内所发生的最大复兴。根据报告，有十万人因着那次的大复兴加入教会。这在教会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他所说的，乃是指一年以内所收的果效。
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哈巴谷书三章二节）
     将近十年我作布道工作，难得有数日或数周休息，因此身体感觉非常疲倦。在罗契斯特末了的日子，我的健康情况很差。
　　有些热心的弟兄们从纽约市写信给我，建议我在城内极度不虔诚之区，租用一所戏院作教会之用。我经过祷告考虑之后，决定答应这个呼召，最少在纽约工作一时。
　　一八三二年四月我离开波士顿（Boston）。同月开始在察顿街（Chathan Street）戏院内布道，布道那天早晨，戏剧的排演宣告结束，诗班遂即练习《白白恩典》的美妙诗歌。我当晚讲坛的题目是：‘谁与主站在同一边？’戏院的酒间被改为祷告室，而第一位得救的则是一个演员。主的灵立刻倾倒下来，我们在那年春夏两季得到了广大的复兴。”
　　我们每周举行一、二次慕道聚会，有时二次以上，我们发现每周都有相当数目的人悔改得救。教会充满了祈祷和工作的人员。他们非常融洽，对于领人归主也很有训练。他们出动到大路和篱笆那里，把人带来听福音。男男女女都担任这项工作。当我们有特别聚会的时候，就把通告印好，由教会的弟兄姊妹逐家分发。这样派发通告，加上口头邀请，就使到每个晚上，都坐满了人。
　　我指示弟兄姊妹分散坐在人群中间，眼睛睁开，注意在讲道时有谁深受感动，如果可能的话，就在会后留住他，与他谈话和祷告。他们都能忠心遵行，因着相信，毫无畏缩，与受感动的人陪谈。这样使许多人得蒙拯救。他们会邀请罪人进入小房间，在那里我们可以与他们谈话祷告，因而收集每次讲道的果子。
　　连续几年，我一直在该戏院讲道，直到百老汇大会堂竣工为止。
　　至一八三四年正月，为着健康的缘故，我必须出洋远游。我出外将近六个月。在回家的航程中，我的心十分关怀复兴的事。我深怕复兴的流会渐渐地消逝。我唯恐人的反抗会使圣灵担忧。照我看来，我的残躯几近不支，即将倒塌，而我又不知有什么人可以作这工作。这种观念使我大受搅扰。甚至有一日我完全不能安息。我的内心经历极大的苦痛。我差不多整天在房内祷告，或者在甲板上徘徊，内心苦恼非常。事实上我觉得我被内心的负担压碎了。船上我找不到什么人，叫我可以敞开我的心思，或吐露一句话。
　　祈祷的灵临到我，虽然过去我时常有这种经历，但是这次的程度和时间是空前的。我恳求神继续他的工作，为自己预备需用的器皿。这是七月上旬一个冗长的夏日。经过了整天说不出来的挣扎和痛苦，正当傍晚之时，我的心得着了释放。圣灵引导我相信一切都有安排，而且神继续要我工作，我可以安心，主必使他的工作进展，并给我力量担负我的一分。但是主究竟要怎样安排，当时我毫无线索。
　　回到纽约市，我发觉为了黑奴的问题，群众的情绪十分紧张。我们所创办的报纸《纽约布道杂志》（New York Evangelist）的主笔黎伟先生（Mr.Leavitt）前来采访我说：“芬尼弟兄，我毁掉了《布道杂志》。我没有听从你的劝告，谨慎行事。我所发表的关于黑奴的意见，超出了群众的见解和感觉，以致订阅本报的人迅速削减，除非你能设法挽回公众的好感，否则我们到正月初就得停刊。”我告诉他，我的体力如此不济，使我怀疑我还能作什么，但是我愿意专一地为这件事祷告。他建议说，假如我能发表连续性的复兴文章，当能立刻恢复报纸的威信。经过一、二日的考虑以后，我提议由我继续传播关于复兴的信息，而由他来笔记公布。整个冬季，每周一次由我传复兴的信息。黎伟先生不懂速记，因此遗漏甚多，内容残缺不全。我每次要讲一小时又三刻钟以上，而他所记的只够读三十分钟左右。这些信息汇编成册，题名《芬尼的复兴信息》（Finney’s Lectures on Revivals）。书一经出版，很快地就销售一万二千本。为着基督的荣耀，我在这里要说，这书在英法都有再版，并翻译成韦尔斯文、法文、和德文。在英语世界和欧洲流传极广。这些复兴信息，纵然记得十分简单，却被神所使用，在许多地方促进了复兴。
　　但是这一切并非出于人的智慧。读者或能记得，在海中长日痛苦的祈祷后，神应许要推广复兴的工作，而且他若愿意，也要用我促进这事。我深深觉得我的祷告已蒙应允，我认为一切所成就的，都是那日祷告的答应。祈祷的灵临到我，这完全是神的恩典。纵使我全无功劳可言，纵使我十分污秽，这恩典还是临到我。他催逼我祷告，直到我能得胜。因着基督耶稣无限丰富的恩典，我得以多年见到当日与神摔跤的结果。神垂顾了那日挣扎，继续赐给我恳求的灵。
　　我回到纽约不久，即开始在新建的百老汇礼拜堂（Broadway Tabernacle）工作。有好些青年人盼望跟我学习。我的事情繁忙，实在无法兼顾，但是弟兄们建筑礼拜堂之时，竟胸有成竹，预备了一间课室。我于是在这间课室开课，让有心学习的人免费上课。
　　一八三五年一月，薛约翰牧师（Rev．John Jay shipherd）在奥勃林（Oberlin）组织成功一所大学，邀我去担任神学教授之职，我一时不容易离开纽约的工作，同时我决不愿意奥勃林的职位影响到我复兴的使命。最后我作出这样的安排：在冬季留在纽约，俟夏季始赴奥勃林任职。我于一八三五年夏季携眷赴奥勃林。
第六章 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工（希伯来书四章十节）
     
一八四三年秋季，我重赴波士顿工作。就在冬季，主给我一个彻底的更新，他的灵新鲜地充满了我。那时我的心特别关心到个人圣洁的问题，连带也注意到教会的光景，注意到教会如何在神面前缺少能力，在社会中间缺乏见证。我为此多多祷告。晚间聚会完毕后，尽早休息，但是次晨四时起身，因我不能再安睡，立刻赴书房，专心祈祷。我的心十分沉重，祷告非常恳切，时常从四时一直祷告到打钟吃早餐，即八时才停止。在白天，我竭力抽出时间来查考圣经。整个冬季，什么都不读，只读圣经，圣经有许多地方似是新书一般。主再一次带领我从创世纪读到启示录。他指示我各样事情之间的关系，各样的应许、警告、预言，和预言应验如何串联；真的，圣经对于我闪耀着亮光，神的话似乎充满了神的生命，生气活泼。
     这样祈祷，由数周达数月。某天早上，正在祷告之际，一个思想临到我：假若这些属神的教训只在我的感觉里起作用，而我的意志却没有顺服，则若何？这些从读经得来的启示，是否可能单单影响我的情感，而我的心却未真正降服这些启示？于是我记起一些经节，如同“所以耶和华向他们说的话，是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例上加例，这里一点，那里一点，以致他们前行仰面跌倒，而且跌碎，并陷入网罗，被缠住。”
     当那自欺的思想初临到我的时候，我似被毒蛇咬了一口，造成一种不可言状的疼痛。那些类似的经节一时大大增剧我的忧愁。然而不久我就能够安息在神那完备的旨意上。我对主说，假若他认为美善，为了他的荣耀，任凭我受迷惑或下地狱，我愿意接受他的旨意，并且对他说：“照你的美意随便待我可也。”
     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前，我经过一阵子的大挣扎，要把自己更深地奉献给神，超过我已往所见所为的。过去我早已将我的家庭放在神的祭坛上，听凭主的安排。但是在这个时期，我为着是否奉献我的妻子，顺服神的旨意，竟然发生剧烈的挣扎。当时我妻子的身体非常虚弱，看来不久人世。我从未看得那样清楚，将她和我一切所有的摆在祭坛上，究竟有什么含意。数小时之久，我跪在地上挣扎，预备把她无限制地交给神的旨意，可是我发现自己不能这样作。我受惊发呆，浑身流汗，痛苦到极点。我一直挣扎和祷告，直到力竭声嘶，还是不能把她完全交给神的旨意，听凭他的安排。
     这件事非常搅扰我。我写信给妻子，告诉她我如何挣扎，怎样不安，因为我愿意把她毫无保留地交托神的美旨。不久，我又遭遇到先前所说的试探，因我现今已看出这是试探，那些经节骚扰了我的心思，带来一时的苦毒，犹如死亡的苦痛，使我自以为神的教训可能只影响到我的感觉，而我的信仰则不过是属情感的。但是我已说过，经过数分钟的沮丧和痛苦后我能更深地倚靠神那永远可称为全备的旨意。那时我对主说，我深信他，甘心情愿将自己、妻子，和家庭交给他，一切听凭他的美意。
     从此，我对于奉献给神的意义，有了更深的看见和领悟。我长久跪在地上，反复思量这事，而且把一切交托神旨，不论教会的利益、工作的进展、罪人的悔改，甚至自己的得救或沉沦，都听凭主旨。真的我能回忆自己全心全意地对主说，他可以按照他的美意。随便待我和属我的，我对于他的良善和美意有完全的信心，相信他绝不会做任何与我有害的事。我觉得有一种圣洁的胆量，告诉他可以随意待我，因为他必定不会作任何非至善至美的事，我有最好的立场来接受他任何的对待。有生以来我未曾这样深沉地、完全地安息在神的旨意里。
     使我感觉希奇的是这个，我无法倚靠我从前的指望，我也不能新鲜地回忆往日的交通和把握。我可以说放弃了我的指望，一切都扎根在一个新的根基上。我的意思是说，我不再倚靠任何过去的经验。
     这是在清早发生的事，那天一整天，我的灵魂、身体都在一种完全安息的状态中。有一个问题时常临到我：“你仍旧奉献么？仍旧住在神的旨意里么？”我毫无踌躇地答说：“是的，我绝不收回任何的奉献。我没有理由可以收回，因为我的诺言是理所当然的。我没有收回的理由，我也不要收回。”整天，我的心思里全无惧怕，情绪上也毫无波动。没有什么搅扰我。我既不昂然，也不沮丧，既无快乐，又无忧愁。我向神的信任是绝对的，我接受他的旨意是完全的，我的心思平静犹如诸天。
     傍晚，来了一个问题：“假若神要我下阴间，当如之何？”“当然，我不会反对。”接着来了第二个问题：“他能叫一个像你这样接受他旨意的人下阴间么？”马上我的心里答说：“不，这是不可能的。如果我接受神那全备的旨意，阴间对我不成阴间。”于是喜乐涌上心头，不断涌流着，这喜乐连绵数周数月数年之久、多年来，我的心里喜乐满溢，使我无法为任何事情挂虑烦恼。过去那些热切的、长久的祷告，现在全都有汇合成一句话：“愿你的旨意成就。”我所有的愿望，似乎全部得偿。归主为圣，好像刻在我的心思里。我有坚强的信心，相信神必定完成他一切美好的旨意，因此我就不能为着任何事情担忧。从前长久挣扎祷告，心里满了焦急，现在已成往事，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我进到神前，与他交通，双膝跪在地上，无心求讨什么，只求说愿他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所有的祷告都溶合在这里。我时常发觉自己在神的面光中喜笑，而且说我什么都不要。我十分有把握，他必定成就他所有的美意，因此我的心得到了完全的满足。
     在这时期，我的心似乎已经嫁给基督，此情此景超出我过去的想象。《雅歌》的话语变成我天然的言辞。我想我能够懂得当时《雅歌》作者写诗的心境，而且我推断这首诗是他堕落恢复后所写的。我不只有当初之爱的新鲜，并且爱上加爱。主诚然提拔了我，叫我的经历超出已往所有过的一切。他指示我许多关于圣经、基督和我的关系、能力、和心愿的事，使我时常自言自语：“我从未想到这些事是真实的。”这样我开始领会经上所说：“神能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他在当时所指教我的，无限地超过我所求所想的。我简直无法测量它恩典的长阁高深。
     那时这节圣经，“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对我别具丰富意义，使我惊讶何以早未了解。我发觉自己呼喊着：“太奇妙了！太奇妙了！太奇妙了！”我终于明白何以先知说：“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在冬之余日，我不断向百姓传扬在基督里的丰满。但是我发现所传的超出大众的悟性，他们不能领会。当然也有相当数目的人，他是懂得的，因而生命中大得祝福，有了空前的长进。
     冬季的兴奋渐退，我的心思反而更加平稳，我清楚明白我作基督徒的各种经历，承认自始至终都是神所作的。从此我不再有往日常有的大挣扎和长期苦求。在祷告得答应的经验上，与前截然不同。我能够更平静地进到神面前，因为我有更完全的信任。他使我能以安息在他里面，十分愿意一切的事按照他全备的旨意成就。
     此后我觉得有一种属灵的自由和轻快。我以神为乐，我的信心稳定，我的爱心满溢。我过去虽然也经历这些，但是这些经历是断断续续的，不像现在的持久。我的捆绑似乎完全脱掉，从此我在爱我的父亲跟前有了儿子的自由。在我里面我能够这样找到神，使我能够安息在他上面，非常平静，放心把我自己摆在他的手里，安居在他的旨意里，无挂无虑。
     我说这些经验是惯常的，但我不能说这些属灵经验未间断过，因为一八六零年在我生病期间，有一度我灵里下沉，说起来十分沮丧。可是主救了我，再次把我从沮丧与低潮中带出来，使我进入更坚定的平稳和宁静之中。
     经过了一段内心挣扎的时期后，转眼又是数年我心爱的妻子终于去世，我非常地悲伤。我既已把他献给神，降服于神旨意，主也就很快地平静了我的心。
     一八四九年秋天，我被邀请到英国，随行的是我的继室。我与妻子在候顿（Houghto）教会服事主。无论在何处聚会，会众总是坐得满满的，教会得到很大的复兴，许多人高高兴兴地接受了救主。
     一八五零年五月初，我到伦敦的怀德菲（Whitefield）礼拜堂和甘保尔牧师（Rev.John Campbell）同工一段日子。我一直将福音的网往四周撒开，成千上万的人被带领归向基督。十年后—— 一八六零年，当我再度回到伦敦时，复兴的火焰一直没有熄灭，一直向四面八方扩展。
     一八五一年四月，我和妻子重返美国。五月间，我们回到奥勃林，整个夏天在那里事奉主，然后在秋天，我被邀请到哈福特（Hartford）领会。
     说到哈福特的大复兴，主要是迫切的祷告所使然，新信主的信徒尤其热心于祷告。
     一八五五年秋天，我们再度到罗契斯特去传福音。我曾两次在罗契斯特作工，亲自经历了两次的大复兴。这次神仍旧与我们同在，又亲眼目睹了另一次大复兴。
     一八五七年冬天至一八五八年冬天，美国北部各州都经历了大复兴。复兴的火燃遍这片土地。曾经在一星期之中，有近五万人归向基督。在美国其它地方，据估计也别有五十万人在这次复兴运动中信主。《纽约论坛报》（New York Tribune）当时曾数次刊出号外，报导美国各处复兴的进展。
     一八五八年十二月，我们乘船前往英国的利物浦（Liverpool）。在英国期间，曾在苏格兰的爱丁堡（Edinburgh）最大的礼拜堂讲道历三个月之久。一年后，一八五九年十二月，我前往波尔顿（Bolton）为主作工。我带领信徒不断地祷告，圣灵明显地工作，每一晚聚会大约一万人参加，神的话使基督徒的心火热起来。
     一八六零年八月我们才由利物浦搭船回到纽约。在回程中我没有时间休息，奥勃林的情况催促我必须迅速投入工作。
     当时奥勃林来了许多新学生，又有许多新移民，以致奥勃林多了许多未信主的人，弟兄们认为我们有责任带领这些未信者归向基督。我们每日都在教堂举行祷告聚会，教堂里坐满了参加祷告的人。复兴运动达到奥勃林的每一个角落。几乎每一个未信主的人都归向了主。

后 记 越照越明，直到日午（箴言四章十八节）
     
芬尼的自传记到一八六八年正月间。他继续在奥勃林的教会担任牧师直至一八七二年，接着在奥勃林神学院担任教授直至一八七五年七月，他一直不停地写作直至他去世的那一天。他逝世的前几天，还向学生演讲。虽则经过长期辛苦的操劳，年岁的重担在他身上似乎相当轻省。他直立不屈，犹如少年一般，他所特具的敏捷的思维、活泼的想象力，和丰富的情感，都能保持到底。尤其在他晚年，他的生命和品格饱满、丰裕。他的公开活动虽然大大减少，但是他那安祥的生活，却给人们带来祝福。
     芬尼旅世路程的最后一日，是个静恬的主日。他与家人欢聚天伦之乐，傍晚赴附近的礼拜堂听音乐。就寝后，睡到夜半，他胸间感觉奇痛，似乎是心脏出事。经过数小时的疼痛，天光放明，他就离世长眠。时为一八七五年八月十六日，享寿八十三岁。他虽已逝世，但他的影响力经久不衰。他依靠圣灵的能力和恒切的祷告，掀起了西方基督教的复兴浪潮，其时间前后长达半个世纪。他是十九世纪被神大用的器皿。
十六、达秘（1800-1882，John Nelson Darby）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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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有百万人直接或间接受到达秘生活和工作的属灵影响，但是很少人真正认识这位被神大用的仆人。有人称他为“末世的贴土琏”（“The Tertullian of these last days”），因为他一生参加了无数的辩论。我们知道帖土琏乃是第二世纪后半叶的人，与里昂主教伊伦纳（Ireneaus，Bishop of Lyons）是同时代的人，是位著名的辩论者。必须指出，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察，虽然达秘的许多辩证的著作似乎证实这种看法，可是争辩并非达秘的特长。
     依照人类的历史，每个运动都有一个领袖，这是一件不辩自明的事实。时候到了，那个领袖就会出现。照样，在十九世纪初叶，当一个属灵的运动开始之时，神所要用的器皿亦应时而生。这个运动通常被指称为“弟兄运动＂（Brethren），有时亦被误称为“普里茅斯弟兄运动”（Plymouth Brethren）。达秘经过半世纪以上的不断辛劳，他殷勤的教导卒之付之实行。他坚持处在当前宗教的纷乱之下，作为基督身体的每一肢体仍有责任和权利，竭力用和平彼此联络，保守圣灵的合一。（弗四章三节）
     达秘对于教会，就是基督身体的看法，既高贵又荣耀，虽与当时许多在基督教里居高位之人的观念大大不同，可是他这种看法在属灵的信徒中间却得着了共鸣。他主张说：“教会是个谦卑属天的身体，在地上并无任何地位；如同当初的情形一般，受苦犹如她的元首受苦，似乎不为人所知，却是人所共知的——她是在地上的一个不属地的天上事的见证人。”
     当时在英语国家的社会和宗教情形非常黑暗，虽有一丝复兴布道的光线，但是黑暗情形并未解除。有人题起当时的牧师，这样说：“他们并不小心地按时供应生命的粮给他们的羊群吃，他们所传的道至多不过是一种属肉体的麻醉灵魂的伦理。他们以人的灵魂当作买卖；接受牧师的俸禄，却一年只见教区内百姓的脸面一次。”另有人说到一个典型的牧师：‘它实在没有极其崇高的目的，也无神学的热诚。假如你要打破沙锅问到底的话，我只得承认牧师并不关心教区居民的灵魂，他反而觉得和居民谈论是浪费时间。如果他喜欢讲神学的话，他或者要说，宗教在人心思里所能产生的惟一健全效果，就是给人们一种朦胧有力的情绪，使人们在家庭和邻舍之间，充满了一种圣洁的影响。牧师以为受洗的习惯比较受洗的道理更加重要。农民从礼拜堂所得的宗教益处，与农民清楚明白讲章和祈祷文很少有连带的关系。很明显的，牧师并非当时所称谓的热心人。他既不辛苦，又不舍己，也不多多行善。”又有一位著名的作者说：“无可疑问的，礼拜堂和礼拜，都带着一种冰冷的漠然空气。”
     就是在不跟从国教的团体中间，当时的光景也充满了冷酷的排外态度，几乎等于法利赛派。他们的盼望竟然寄托于政治上的改革。整个的基督教看来都在打盹睡觉。
     犹如神在复造天地万物的时候，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一样，现在在各宗派里面信徒的心开始被打动，起来查考圣经。这是一个不变的原则，当人这样查考圣经的时候，天上的亮光就照明他们的心思，于是就有人起来跟从，弟兄运动也就在此时被兴起了。
第一章 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林后五章十四节）

     一八零零年十一月十八日，约翰·奈尔逊·达秘（John Nelson Darby）生于威斯敏斯德（9，Great George Street，Westminster），他父亲的伦敦寓所内。他是约翰·达秘的幼子。当他才五岁的时候，母亲安娜Anne Darby与父亲分居，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在这孩子的心里。他心中怀念母亲的情形，有时在不知不觉中流露出来。在他五十岁之时，他这样写到他的母亲说：“我想我时常注视先慈的遗容。在我稚幼之年，她如何照顾我，那是只有母亲才能有这种照顾。我只能记得一个不完全的面貌，因为我幼年就失去了母爱，但她那双温柔的眼睛看着我，她以我为她心中的宝贝。她以爱赢得我，征服了我，虽然当时我所知有限。在我不懂何为信任之前，她得到了我的信任。因此我学习了爱，因为我觉得自己是蒙爱的，我成了她爱的对象，而母亲也以服事我为喜乐。我一切所学习的，我将之珍藏在我心里，变成我人格的一部分，都与挂在我眼前的慈容息息相关。这就是我先母的素描。她虽然早已不在，我却时常在心中回忆着她。”
     达秘早年的教育，是在威斯敏斯德学校（Westminster Public School）接受的，一八一二年二月十七日入学时，该校的校长是格雷博士（Dr．Carey），然而那些年日达秘的表现非常平淡，也无什么光荣的预兆。一八一五年全家迁居爱尔兰古堡（Leap Castle），年轻的达秘首次踏足该地。同年七月十三日他就进入都柏林（Dublin）的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攻读，那里的和谐空气立刻使他整个的人得到释放。他的进步非常惊人，十九岁就得到文学士的荣誉学位，而且名列前茅。他以三年时间专攻法律，于一八二二年一月他终于得到资格作爱尔兰律师公会的会员，可是他并未实在执行律师业务。从这件事的变化，他未来事奉的路开始显明。
     从十八岁起，他就注意到属灵的事情。现在既然已经得救，心中的天良就开始对于律师业务发生异议。过了一年，他完全放弃了操律师业务的思想。这件事使他父亲非常恼怒，也使许多朋友十分失望。其中恐怕最失望的人，便是后来任爱尔兰高等法院首席法官的姐夫彭法特（Edward Pennefathe，）（彭法特娶了达秘的大姐苏珊Susannah），因为彭法特不只盼望达秘升到法律界最高的地位，还希望达秘用他敏锐而善于归纳的天才，来整理当时法律界的混乱情况。
     要明白这个聪明、才智，而且在法律界里很有关系，满有前途的青年，如何抛弃他的地位，我们必须回溯达秘生命史中那一段七年的经历。达秘很少题起这件事，但是有一次，当他和开雷（William kelly）谈到深切属灵的经验时，他说有七年之久，他实在活在诗篇八十八篇中，他惟一的光线就是开首的那句话：“耶和华拯救我的神阿。”只有少数神所特选的仆人，神给他们经过这种极重的试炼。但是这个初期经历的深度和真实，很明显地加给他见证上的重量和稳健。正如摩西在旷野四十年，保罗在亚拉伯三年，培斯德（Richard Baxter）在英国的清教徒时代有七年。他们都见证一个事实，就是那位拣选呼召人去作特别工作的，也用特别的方法训练他的仆人们，去应付他们一生的工作。
     培斯德的经验引起人想到达秘七年的内心挣扎（一八一八年至一八二五年）。作这一个比较或者是有益的。在培斯德的传记里面有一段这样的记载：“对于一个天生敏感而且善于判断的人，加上此人有一个好怀疑不随便的头脑，信心并非一件易事。培斯德对于自己十分诚实，极少有人能够如此。为了省却麻烦或者聆听别人的劝诱，都不能使达秘闭目不见基督教里的错综和冷淡。达秘勇敢地面对这些问题，挣扎力搏，直到他的理智完全满意，至少不再反抗。当然我们看见达秘时常在极大的迷惑中。在达秘的著作中，他不只一次题起有个时候他几乎沉溺在不信中。达秘说，这种情形持续了七年之久：这些年日对于他必定是极痛苦的日子……达秘曾说，“当信心恢复之时，对每一部分的信仰都予以重视，人显为无有，世界显如影儿，神是一切…然而我每天的祷告，还是求神加增我的信心。”
     在达秘的经历里，那一丝的光辉，照亮了他七年的黑夜，最后引导他进入光明之中。达秘被带到与神和好的真理里，他的心中充满了神救恩的喜乐。他听见了呼召，他看见了那双呼召他的手。他不像福音书上的那个青年财主，犯了严重的错误，拒绝了呼召，忧忧愁愁地走了，达秘也是一个青年，而且很有地位，但他用轻快的心情舍弃了一切，起来要认识主，愿意付出任何代价来跟随主。
     达秘欢然地抛弃律师的业务，现在他盼望找到一条道路，能够事奉神。一八二五年八月七日达秘在拉福教堂（Raphoe Cathedral）被彼撤主教（Bishop William Bissett）按立为爱尔兰教会的执事（Deacon Order）。在基督徒的道路上，达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尚有许多的功课要学习。达秘后来回忆往事的时候，他能够像亚位拉罕的仆人一样说：
     “至于我，耶和华在路上引领我，直走到我主人的兄弟家里。”（创二十四章二十七节）
达秘被派到爱尔兰东部的威克罗州（County Wicklow）的山区，即喀拉里（Calary）教区作副牧师。那是一个大而分散的教区，他觉得这里对他非常适合。他安心地住在一所建在沼地上的农民屋内，全心执行牧师应尽的各种职务。因着他诚恳地履行职务，严格地实行教规，他很快就得到了贫寒百姓的欢心。他同情百姓的遭遇，体贴他们的软弱。他把礼拜堂的财产捐作开办学校的慈善事业之用。在他一年副牧师的任中，整个教区都受到他良好的影响。达秘不是一个雇工，也不是一个官吏，而是一个赤忠事奉神的人。几乎每晚他都到农民的家里教训他们，他的足迹遍及整个分散的教区，他是难得有一夜在十二时以前回到自己茅庐的。
     若非神带领他的道路，决定他的命途，他很可能长久安心地居住在山野农民中间。但是神在那里造就他的器皿，准备他作更大更广的工作。隔了十五个月，这个旨意才开始显明出来。
     达秘一年的任期迅速地过去，这一年充满了各种活动和工作。达秘遂即进城于一九二六年二月十九日从米其大主教（Archbishon William Magee）接受牧师的职分，使达秘有资格可以执行牧师的全部任务。
     然而从他被封立受职任牧师之日开始，他就关怀到国教的地位问题，虽则那时因着他忙于工作，又特别努力于当时所谓“国内布道”的工作，遂使这些酝酿的思想局部被窒息了。
     如同韦斯利约翰一般，达秘时常骑马巡视他的教区。一八二七年十月，达秘在旅途中，他的坐骑受惊，晕头转向，把他剧烈地掷在一扇门板上，使他的身体受到严重的损伤。因此他必须往都柏林就医。在他姐夫家里（20 Fitzwilliam Street，Dublin）逗留了三个多月，在休养期间，关于国教和他自己牧师的地位等问题，又重新强而有力地回到他的脑海中。当时达秘被迫闲居家内，使他有充分的时间可以彻底查考这些问题。
     这就是他所说的话：“在我孤独之时，矛盾的思想加增，但是经过深思熟虑后，圣经的话语完全得着了优势。我一直承认这是神的话语。仔细阅读使徒行传，给了我一幅早期教会的实际图书，使我常常觉得那里的情形和教会今日的实际光景大不相同，纵然教会仍旧是属于神的。”
     当达秘的身体渐渐恢复之后，他可以用拐杖行走时，他又在城里结识了几个有同样心思的青年人。他的里面已经与国教断了关系，但是外面尚无行动。有人问他后来为何离开英国教会，他的回答友善并坚决。以下就是他所说的话：“在圣经里我找不到一个东西叫作国教。英国教会是否就是神在英国的教会？我说英国国教的宪章是属世的，因着国教的期望，是寄托在宪章中。她所夸耀的不是圣徒，乃是人民。凡说英国教会乃是圣徒的聚合的，这人不是怪人，就是蛮勇之士。根据英国国教的规则，凡是教区的居民都得参加国教。虽然国教内的仪式和祭司制度是属于死亡的，但是并非这些驱使我离开英国国教。我离开的原因乃是我在寻找基督的身体（国教里面没有基督的身体，或者甚至在整个教区内并无一个得救的人，）同时因为我相信圣灵指派的职事。假若保罗今天来到这里，他也不能传道，因为保罗从未被封立，反而一个恶人一旦受到封立，因着有了这衔头，就得以被证实为牧师，真正基督的仆人反而不被承认。这种制度和我在圣经里所找到的截然不同。”
第二章 在光明中行（约壹一章七节）

     一八二七年，达秘在都柏林城里遇见几位青年，他们和他一样，对教会的关系给与严肃的考虑。他们的难处大多是起因于当时国教和非国教团体强调的生硬宗派思想。当达秘这位大梦初醒的青年牧师来到都柏林之时，他至少找到四位这样的朋友，预备采取当时所认为极其勇敢的步骤。经过谨慎的考虑，和默想新约圣经，他们发觉在国教或者任何非国教的团体，都找不到神教会的具体表现。要参加那些非国教的团体，必须口吐他们特殊的“示播列”（士十二章六节），同时他们制订的宪章实在从来没有一刻考虑到在地上基督的身体的伟大并圣洁的性质。
     达秘和弟兄们所采取的勇敢步骤，就是在主日早晨一同聚集擘饼，如同早期基督徒所作的，“七日的第一日，我们聚会擘饼”（徒二十章七节）。今天我们也许觉得这个举动并无什么了不得，因为弟兄运动早已影响整个基督教，可是在当时，这种行动是具有革命性的，在所谓正宗教会团体内是从未见过的。
     当时聚集在赫契生（Francia Hutchinson）家里（9，Fitzwilliam Squarem，Dublin）擘饼的五位弟兄，乃是柏勒（John Gifford Bellett），柯罗宁医生（Dr．Edward Cronin），赫契生（Francis Hutchinson），柏路克（Mr．Brooke），和达秘。此外，还有一位牙科医生顾福（Anthony Norris Groves）和一个贵族柏尼尔（John Parnell）。他们脱去了人为宗教制度的墓衣，走上敬拜和事奉的自由大道，有主的灵来带领、主持一切。他们所以采取坚决的行动，是因为考虑到在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节，罗马书十二章，和以弗所书四章三、四节的真理。他们发现而且承认，信徒在世的抱负，乃在用心灵、诚实敬拜父，直接向主负责事奉，并且等候主再来。（约四章二十三、二十四节：西三章二十三．二十四节）
     达秘辞去牧师职务之后，非常明确地表示，他并未辞去神话语的职事，也未推辞拯救灵魂的责任。如同前个世纪著名的约翰·韦斯利一样，他现在以整个世界作为他的教区。他为主多受劳苦，不倦地旅行各地帮助信徒，传扬主的福音。“我到剑桥和牛津去…去瑞士不止一次…留在洛桑（Lausanne）一段相当长的时期，神作工使人得救，并且呼召他一班的儿女从世界里面分别出来…”这些地名不过是他一封信内所题起的。只要读他三部书信集，就可以看出他当时旅行范围的广泛。
     虽则他的学问高深博大，他的谦卑却是十分明显的。他从来不让学问影响他的职事。有一位古神学家说：“基督仍旧钉死在希伯来文、希腊文和拉丁文之下。”可是在达秘的身上却不是如此，很少人听见他在讲道时引用希伯来文或希腊文，甚至好些陌生人希奇说：“什么，这位就是伟大的达秘先生么？”他性格的高贵，和心中的谦卑，可以在一件极平常的事上表明出来。在某次读经聚会中，有一位弟兄创立了一个古怪的理论，据说是根据于达秘的著作所说的话。隔了一会儿，达秘严肃地回答说：“若是这样，达秘的著作就完全不对，因为这种理论明显地不合乎圣经，因此是不健全的。”不用说，这位弟兄其实是错读了和误解了达秘的写作，因为他把自己的思想读进达秘的著作里去。
     达秘的另一性格，便是他为人非常慷慨。这是因为他严谨地实行圣经中的实际命令。他并非一个职业慈善家，乃是一个人因信称义，而且跟着因行为来称义。他对于贫穷弟兄的关心和顾念，十分显著，他有惊人的记忆力，只要见过一次，就能记得那个人的姓名和面貌。有一位贫弱的弟兄，因着在英国不容易谋生，想到美洲去发展，苦于缺少款项，不能启程。当达秘听到这个消息之时，他打听了一下，就送给这位弟兄十五金镑，作他的路费。这位弟兄的环境好转，决定仍旧住在英国，把支票送还给达秘，达秘就说：“你现在不去了，不要紧，你若有需要，仍旧可以到我这里来。”
     有一次达秘在特别聚会后，弟兄们安排达秘在一间豪华巨宅的宽敞睡房休息，但是整夜找到不达秘的踪迹，后来发现达秘睡在阁楼的窄床上，原来达秘想让那位被安置在阁楼的弟兄有更舒适的安息环境。
     倪脱培（William B．Neatby）在他的《普里茅斯弟兄运动史》（A History of the Plymouth Brethren）上说：“假若他（达秘）在宗教性的争辩上笔下无情，他在其它时候却是非常温柔有情。当他正在聚会讲道之时，他会卷起他的大衣，给一个睡着的小孩作枕头，因为他发觉小孩的情形很不舒服。我听说，在他无数航行中，某次有人看见他整夜抱着一个哭闹的孩子在甲板上徘徊，好叫孩子的母亲得到机会休息。这件事更令人觉得有趣的，是因为达秘从未结婚。是否那深藏在他孤单心里的谦柔仁慈发出来，使他这样地向人表示真诚？”
     “他这样柔和并爱护小孩，在某次旅行美国的时候，特别明显。有一位贫苦的弟兄，十分盼望能够邀请他这位大人物来家吃饭。有一天，那个渴望已久的机会来了。达秘拒绝了一位有势力之弟兄的邀请，反而应允到这位穷苦的弟兄家里。全家都高兴得不知怎样说才好，只有最小的孩子十分沮丧，因为他的家兔作了当日的主菜。用饭的时候，达秘发现小孩子心情沉重，闷闷不乐，就问起其中的原因。小孩子违反了所教导的，把全部事实都说了出来。原来孩子们养了一些兔子，父母将小孩子心爱的兔子宰了作为宴客的主菜。达秘的同情心非常实际。他不但不吃小孩子心爱的家兔，饭后还把孩子领到一个大的水缸边，从口袋里掏出一些机械的鸭子，和小孩子一同玩了一个多钟点。”
第三章 但有一朋友比弟兄更亲密（箴言十八章二十四节）

     达秘很少知己朋友。他那向着主的热诚和坚决，使他摒除了一般人所渴望的东西，俾能专心事奉主，无暇顾到其它的事。在许多方面，他是个孤单的人，有时他也感觉这点，可是他从不后悔。当他年届七十九岁高龄之时，他在《黑夜回声》（Echo of Songs in the Night）的诗集里，抒发他的情绪说：“哦，与我同住；不容任何事物搅乱思想，强占遮蔽属天光亮。你是我力量！不让你所带来的，被天然兴趣驱逐。”
     当达秘说，“基督是我生命中的唯一目的，因我活着，就是基督。”他的性格、行为和谈吐都证明这句话并非泛泛之言，而是单纯的真理。
     某次在意大利旅行之时，当时他年已古稀，在一所极不舒服的旅馆里过夜。他疲乏困倦，枕首双手内，轻声地说：“我今撇下一切事物，背起十架跟耶稣。”
     他虽不寻求朋友，许多人却被他的高尚人格和舍弃世界之决心所吸引。其中之一，就是费尔博（J．C．Philpot）。他们是在爱尔兰达秘的姐夫家里结识的。费尔博对于达秘的“黑夜＂经历，感觉非常有趣。他能懂得达秘的苦痛，因为他是个极端卡尔文派，因此他不明白达秘后来所得着的完全拯救，与神和好，并永远得救的把握之真理。在费尔博主笔的《福音标准》（Gospel Standard）上，他叙述对于老友达秘的印象说“达秘慷慨得似乎浪费他的资产，他有超过殉道者的勇气。”
     当达秘在一八三零年五月至三一年探望牛津0xford之时，他结识了两位朋友，他们对于他将来的前途发生极重要的影响。一位是牛顿（Ben，Jamin Wills Newton），另一位是魏格伦（George Vicesimus Wigram）。前者成为达秘后来在宗教上的主要敌手，后者却变成他近几十年的亲密知己。
     牛顿早被人认作是一位满有学问，富有才气和虔诚的人。他是在普里茅斯最先工作的人员之一。几乎从一开始牛顿就喜欢孤独，与其它的同工隔离。他主领读经聚会，但是不允许其它的同工参加，因为他说：“受教者怀疑赐教者的权柄，是件极坏的事。”牛顿在聚会中的独裁控制，引起弟兄们的不满。不久牛顿和达秘在先知的预言和教会的性质、呼召，并次序上发生冲突。在普里茅斯发生的难处，最后演变成弟兄会的分裂，委实是一件可惜的事。弟兄们在普里茅斯的聚会里，曾有过甜密的属灵交通，曾享受过神诸般的祝福。在普里茅斯的聚会中，兴起了许多有学识和恩赐的弟兄们，除了达秘和牛顿之外，还有居吉尔斯博士（Dr．Samuel Prideaux Tregelles）、苏陶（Henrietta Soltau）、豪尔（Percy Francis Hall）。
     每主日大约有七百多个弟兄姊妹们，亲自参加这个遵照新约圣经教导的方式聚会，享受在灵里自由的交通，料不到这样美丽的属灵光景，结果竟让撒但借着牛顿的事件来破坏了。
     牛顿在他所带领的诗篇查经聚会中，其中一些涉及基督受苦的教导，被达秘指责为错误的看法，达秘甚至认为牛顿的错误严重到需要以异端来对付的程度。最后，达秘另有聚会。达秘又坚持每一个地方的教会，要与牛顿带领的普里茅斯教会断绝关系，并拒绝和牛顿那里聚会中出来的人有交通。其后，牛顿对于基督徒职事的看法完全改变，他后来离开“弟兄们”，作了伦敦一所独立聚会的教师，维持他特殊的预言和教会次序的主张。
     现在谈达秘的另外一位朋友，便是魏格伦。魏格伦纵然不如他的朋友达秘那样地会说会写，他的生命却非常属灵，而且向主十分专一。魏格伦爱基督，也爱基督的羊群。魏格伦还主办一个基督教期刊《现代见证报》（The Present Testimony）。他所发行的主要著作，就是《英人希伯来文和迦勒底文的旧约汇编》，和同类的《新约希腊文汇编》。魏格伦是个富有的人，为着出版这些书，曾经耗费五万金镑，聘请英国最有名的学者，经过十年劳苦，才告完成。然而他为人甚是谦卑，他认为自己不过是神的管家，经手这笔巨款而已。
     达秘更早的一位朋友，乃是柏勒（John Gifford Bellett），他们两人是都柏林三一学院的同学，都准备作律师。他们彼此维持极深的友谊长达四十年之久，在柏勒最后给达秘的信内这样说：“我所亲爱的弟兄，我可能从此不再见你，但是我必须从我的病榻上告诉你。我心灵的深处如何称颂主，他竟然肯把真理启示了我。我认识你，非似过去的粗识而已，乃是里面有所感悟，使我与你连结，至今已经四十载，从未减退。我想在某种意义上，我爱你胜过爱任何人。现今隔了长久的时间，我们还是在同样的信仰上维持亲密的交通。亲爱的弟兄，当你宣布并述说真理之时，愿主与你同在。”
     一位比较达秘更早认识基督徒自由的朋友，乃是柯罗宁医生（Dr.Edward Cronin）。柯罗宁生在一个罗马天主教的家庭中，从小受到主教的严格教育。当柯罗宁在柯尔克（Cork）的时候，一位罗马教的主教发现柯罗宁在阅读一本更正教的圣经，就把他击倒在地上，可是就此却打开了柯罗宁的自由之门。柯罗宁前往都柏林攻读医学，在那里因看查考圣经，发觉基督教的情形非常不正常，于是拒绝参加任何宗派。有一个时期，柯罗宁被独立派接纳擘饼，但是后来又被他们赶出，因为他不肯加入他们的教会，作一个会友，如同其它的人一般。不久神就给柯罗宁站在一个简单的基督徒立场上。直到今天，人还纪念他，尊重他。经过长期间的事奉主和服事主的百姓以后，柯罗宁医生于一八八二年离世与主同在。柯罗宁的结局出乎意料的平安，因为他的嘴唇不断题说主的名，而且他最后的谈吐几乎就是那首著名的诗词：“荣耀，尊贵，颂赞和能力，永远归给羔羊！耶稣基督是我的救赎主！阿利路亚！你们应当赞美主！”
     达秘的最好朋友，乃是开雷（William kelly）。他们最初是在普里茅斯的一间书店里相识的。虽然开雷比达秘年轻二十年，但是他已经是个彻底的基督徒和有能力的作者。他们两人认识了四十年，非常同心，真是领受到神同样的教训。他们纵然有不同的看法，然而并不在那些道理上或者基本原理上，因为达秘的最好教训和实行，都得到开雷的最好解说和推行。司布真曾经称赞开雷为“弟兄会里的一个优秀神学家”，“可惜看见像开雷这样非凡的头脑，竟然也受到派系的狭窄思想所束缚”，最后司布真又说：“开雷是个宇宙人，但是被达秘主义弄得狭窄。”然而开雷并未一味盲从这位高贵的朋友，他并不赞成达秘所有的举动。就在达秘垂死之前，达秘尚吩咐弟兄们说“我特别不赞成任何人攻击开雷。”至于开雷本人，他比他的朋友达秘多活了二十五年，他时常劝告基督徒要“读达秘！”他非常看重达秘的著作。在开雷得到大学古典派最高荣誉之后，有人聘请开雷担任某一个职务，使他“可以扬名天下”，开雷拒绝这个聘请，反问说：“那个天下？”
     摩根（George Campbell Morgan）是世界上著名的解经家，著作了六十多本书。摩根一生中最珍贵的回忆是在童年会晤达秘的情景。当达秘拜访摩根的父亲时，摩根对着达秘这个伟人怀着一种敬畏和恐惧交织的内情，然而当达秘以慈祥的态度垂询摩根的学习情况时，摩根对达秘的恐惧消失了，只留下了对达秘的敬爱。

第四章凡事都当造就人（林前十四章二十六节）

     达秘的著作浩瀚，他所写的都值得阅读，可惜不甚容易了解。他有高贵可爱的品格，对于真理始终如一，毫不虚饰。当然像他这样的人必定多受艰难，然而他乐于忍受，从无怨言。达秘活在一个不平凡的时代，英国宗教生活的根基正受到严重的考验。高等批评家，进化论，和其它各种异端，摇动了许多人的信心。他自然不能袖手旁观，因此达秘就投入战火，为着耶稣基督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争辩。
     达秘绝顶聪明，受过高深的教育，由于博览群书，涉猎甚广，几乎精通各门的学问。他的逻辑性、推理能力，和罕有的分析能力，确是令人叹服。此外，他有语文天才，除了精通古典拉丁文、希伯来文、希腊文、现代法文、德文和意大利文之外，他还略通荷兰文。当达秘到新西兰后很快就学会土人用的毛利语（Maori），甚至可用毛利语讲道。
     达秘最著名的文字工作，乃是将全部圣经译成德文和法文，并将希腊文新约译成英文（Translation of the Holy Scriptures）。达秘参考各种古本原稿，重新翻译。后来修正圣经钦订本的人，采用他的新约译文，希奇他研究的透彻和工作的浩大。当他翻译的时候，他常牺牲文字的通顺来保存字义的正确，因此他的译笔有些奇特，但是那些难能可贵的注解当可补偿有余。达秘与贝洛豪斯（Carl Brockhaus）开始翻译德文圣经。由于贝洛豪斯不谙希腊文，达秘与精通希腊文的波设（Julius Anton von Poseck）翻成德文新约圣经，而与一位精通希伯来文的荷兰籍弟兄（Hermann Cornelius Voorhoeve）完成了德文旧约圣经。
     从达秘二十八岁开始，直到八十二岁离世为止，他不间断地写作，其中叙述圣经各种问题，表现了属灵的成熟。他拆穿各种异端邪说。但是他最高贵的著作，乃是《圣经各卷要略》（Synopsis of the Book of the Bible）。此外尚有关于布道性，实行性，真道性，宗教性，预言性，杂录性和其它性质的许多著作。虽然依照题目的不同，而深浅不一，可是凡他所写的都印上了向着基督的忠诚，和向着神话语的信心。他完全不顾文学上的荣誉。他建议“用圣经来思想”。
     有一本小册，叫作《属灵诗歌》（Spiritual Songs），内有二十六首名贵的诗，出于达秘之手。《属灵诗歌》的英文全名很长，是A Few Hymns and Some Spiritual Songs，selected 1856，for the Little Flock，最后的英文短句，for the Little Flock，意即‘为小群用’。多年后，在中国的倪柝声弟兄曾借其名出版《小群诗歌》。《属灵诗歌》其中有一首《无终之歌》（The Endless Song），是最得人心的。那是在一八三五年写的，当达秘经过长期严重的疾病，眼患痛风疹，睡在暗房床上，达秘用口传说了这首诗。诗意充满高兴赞美，完全看不出他正在病痛中。这可代表达秘平常的心灵情形。诗是这样说：”听阿，千万声音雷鸣，同声高举神羔羊，万万千千立即响应，和声爆发势无量。…这样感激心香如缕，永向父的宝座去，万膝莫不向子屈曲，天上心意真一律”。倪柝声弟兄认为：“全世界，过去这一千九百多年之中，难得有一首诗，像达秘写的《无终之歌》这么大的。”达秘写的时候，原是十三首，到了一八八一年，达秘和魏格伦拣这首诗来唱的时候，达秘删为七节。
     有些人认为达秘是个教师，他专长于教会的呼召和性质。你说这些诗歌是恢复也好，说是革新亦可，这些诗歌的影响的确是具有革命性的。这些诗歌表示他内心的单纯虔敬，似乎不应当出于他的手笔。但是达秘的一生充满了奇妙显著的矛盾。他一面有伯拿（St．Bernard of Clairvaux）的柔和忠诚，一面带着杜米尼克（Dominic）的沸腾热诚。他如同一个奥秘派的人，专心于诸天之上，同时又像一个宗教派的人，囊中常有法宝。他是一位机智的领袖，有时却有猛烈的冲动，使其它的弟兄感觉局促不安。他的一生犹如一幕景色，有高耸的山岩和岩穴，有青绿的草场和迂回的溪流，有汹涌的瀑布和平静的湖水，每一件都显在布景上，抓住人的视线。他被许多人所尊敬，也受到许多人攻击。
     在达秘的一生中，最令人感到遗憾的就是与所爱的女子解除订婚的盟誓。达秘的未婚妻蒂度西亚（Theodosia Anne Powerscourt），出身贵族之家，她美丽、谦卑和聪明，是一位很爱主、很有追求的姊妹。蒂度西亚于一八二二年出阁，翌年就寡居，备受丧夫之痛。一八三三年蒂度西亚和达秘在都柏林（Dublin）的查经聚会中经常碰头，两人互相吸引，互相爱慕后，最后两人订了婚。在都柏林的弟兄们听到达秘订婚后，认为主正在大用达秘，婚事会使达秘分心，弟兄们竟然为达秘的婚事向主祷告，求主解除或拦阻达秘的婚事。婚约的解除伤害了蒂度西亚的心，她从此郁郁不乐，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伤心逝世，时年三十六岁。后来达秘在八十一岁高龄时、追忆这事时，坦承婚约的解除，曾使他的心灵破碎。
     达秘另一遗憾的事，就是他和慕勒（George Mueller）关系的破裂。
     弟兄会涌现了三位杰出的、圣洁的领袖，每一位都有特出的恩赐和功用。在慕勒身上弟兄们看到了信心，这从慕勒在孤儿院的服事上彰显出来，在达秘身上我们看到了盼望，达秘对主第二次再来的讲解，在弟兄们内心燃起了希望的火焰，从戚伯门（Robert Cleaver Chapman）身上，弟兄们看到了爱心。戚伯门追求与众人和睦，流露出爱心、忍耐．节制。
     一八四八年，有两位在普里茅斯和牛顿一起聚会的弟兄前往布里斯托的毕士大Bethesda会所，并且按着惯例参加了擘饼聚会。达秘要求毕士大的弟兄们对普里茅斯的问题作检讨。慕勒等弟兄们认为在普里茅斯发生的争端与毕士大无关。慕勒认为每一地方的教会有权决定谁应否被接纳擘饼。
     达秘对原则的坚持，导致他和布里斯托的慕勒在接纳的问题上有了争执。
     有人认为，一八四九年七月，假若达秘先往班斯泰埠（Barnstaple）与威伯门敞开地讨论整个问题，而不去布里斯托与慕勒会见，无人可以预测局面是否还有挽回的可能。由于达秘和慕勒不能互相谅解，导致达秘要求各地的聚会要批判毕士大，要与毕士大的聚会断绝往来。从此弟兄会分裂为公开弟兄会（Open Brethren）和闭关弟兄会（Exclusive Brethren）。
     事后，戚伯门前往巴斯（Bath），与弟兄会的其它负责弟兄们讨论分裂的问题。戚伯门开门见山地对达秘说，你应该在分裂之前等候更长久一些。达秘回答说，我已经等候了六个月。戚伯门严肃地说，假若这事发生在班斯泰埠（Barnstaple）的聚会，我们会等候六年。
　　戚伯门对达秘的批评并不完全公平适当。达秘身为弟兄会的领袖，周围有一些弟兄们经常向他进言，提出一些出乎爱心的忠告。达秘虽然在谈论纷纭之时，常闭门单独祷告，寻求主的旨意。究竟人在其位身不由己。考虑到达秘在弟兄们的压力下，竟和心爱的人解除婚约，酿成终身的悲剧，弟兄会分裂的历史责任，也就不应由达秘一个完全承担。
　　尽管戚伯门对达秘的批评引起一些弟兄们的不满，达秘却能虚心接受威伯门出乎爱心的批评。当达秘的追随者和同情者认为威伯门的看法肤浅时，达秘为戚伯门辩护说，你们不要攻击戚伯门，达秘还说：“我讲的是属天的信息，戚伯门却活在属天的实际里。戚伯门是我教导的信息的活榜样。”几年后，当公开弟兄会的领袖们在里奥敏斯德（Leominster）聚会时，达秘的死讯传来，戚伯门立刻要求所有教会领袖起立唱达秘创作的诗歌《天上圣徒的安息》（Rest of Saints Above）。
第五章 因我活着就是基督（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一节。）

     要认识一个人，需要从四围接近他的人来认识。试举数例：
     纽门教授（Professor Francis Willam Newman）在达秘的姐夫彭法特的家里作家庭教师，达秘来到那里养病。纽门这样说：“我大学毕业后，翌年我前往爱尔兰的都柏林，在一位业已离世的朋友彭法特（Edward Pennefather）家里，作了十五个月的私人教师。这位朋友给我丰裕的报酬。彭法特对待我，犹如父亲或者长兄一般，使我立刻觉得安心。彭法特那伟大的才能，高贵的地位，纯洁的虔敬，都足以为我导师，可是彭法特太温柔、太谦卑，竟然盼望后辈来教导他。彭法特坐在一位我如今所要描写者的脚下受教。这个人是他的年轻亲戚，是一位非常不平凡的人，他使我立刻受到极大影响。我今后要称他为‘爱尔兰牧师’——即达秘。他的身体确实衰弱。瘦削的面颊，血红的眼睛，扶着拐杖跛行，难得他修面剃须，他衣衫褴褛，容貌不整，使人一见惹动怜恤之心。我希奇地看见这样的人坐在彭法特的客厅里面，据说有人在林茉列（Limerick）给他半分钱，误认他是乞丐。这件事即便不真，亦很相近。这位青年在都柏林大学曾获得高等荣誉学位，他专攻法律，在他著名的亲戚（彭法特当时是爱尔兰高等法院的首席法官）匡扶之下，前途应会非常光明，但是他的良心不允许他接办律师的事，深恐他自己出卖才能来推倒公平。他有敏锐的分析力，热诚的同情心，高尚的人格，他仁慈地关心别人，绝对地舍弃自己。不久以前，他承接圣职，作了威克罗（County Wicklow）山区的殷勤的副牧师。每晚他前往居民的茅舍教导他们，翻越山岭，跋涉沼地，罕有在半夜前能回家的。因着这种劳苦，他的力量受到打击。他的双腿给他惨重痛苦，不只有跛脚的危险，尚有其它更加严重的后果。他并不故意禁食（虽则他时常禁食祷告，但是既不为名，也不为势），可是常年长途跋涉于山野间，服事那些贫困的百姓，实在给他太多的压力。加上不管人给他摆上什么，他都拿来吃，有些食物既不可口，又不易消化，他的残躯简直可与拉曲波（La Trappe）的修道士相比。
     “这种稀有的情形，强烈地引起那些可怜的罗马天主教徒的敬意，他们认他像古时的‘圣人’一般。天上的印记在他身上，他的身体因着严于自约而瘦削，他远超地上的一切虚荣，他有分于他们的穷困。虽然起初我误会他矫饰，但是不久我领悟到若要整个爱尔兰转向更正教，有一打这样的人所作的，确实超过全部国教的机构所能作的。我明白只有这样，他才能深入民间。他所作的，并非因修行或夸耀，乃因舍己得人。当年他简直放下一切书籍，单单读圣经。
     “我记得某次我对他说：‘想发财确是可笑，但是假若我有了孩子，我愿意有足够的财富可以给他们良好的教育。’他回答说：‘如果我有孩子的话，我宁肯看见他们在路上打石，只要我能给他们福音和神的恩典。’我纵使不能说阿们，我却佩服他的一致。凡他所说的，始终是根据圣经，他熟练地引用圣经，而且是很合逻辑地应用。他使我觉得我不敢再夸耀政治经济学、伦理哲学，和各种科学，因为我应当将万事当作粪土，惟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在我生平中，我首次见到一个人，这样热切地把别人嘴上所承认的原则，变作生活上的实际。
     “我从未见过一个人，坚持新约圣经里的每一个字。圣经里没有一个字，对于他是死的。某次我说：你真认为新约上没有一处只有当时的价值么？譬如，假若保罗从来未曾写过‘我在特罗亚留于加布的那件外衣，你来的时候可以带来，那些书也要带来，更要紧的是那些友卷，’对我们有什么损失呢？他就很快地回答说：‘我就要受到损失，因为就是这节圣经（提摩太后书四章十三节，拦阻了我出卖我的藏书。请记得，每个字是出于圣灵的，而且是有着永远功效的！’”
     开雷（William Kelly）作见证说：“我首次遇见他（达秘）是在普里茅斯，在一八四五年的夏季。我虽然已经与他们交通数年之久，可是尚未获得机会看见他。因着他对于基督的爱和忠诚，我深深地敬爱他。那时我住在海峡群岛（Channel Islands），开始和三位姊妹一同擘饼，却从未见过这位‘弟兄’的面。在卫博儿街（Wbimple Street）罗维弟兄（J．B．Rowe）的店里，我遇到他，他的问候非常诚恳而自然。
     “但有一私人的小事，给了我一个实际的功课。当我和达秘先生用餐的时候，他偶然说：‘我愿意告诉你，我是如何生活的。今日我为了你的缘故，多吃了东西。我的习惯是周六吃一小块熟的肉片，主日冷食，周一，周二，周三，周四都冷食。到了周五，我喜欢吃一点猪肉或牛肉，然后又周而复始。’我也像达秘一样，在作青年基督徒之时，很是刻苦，因着忽略外面的需要，瘦削得医生不准我再继续。何等的不平凡，一个天赋高度才能的头脑，竟然能够降卑下来，如同使徒一般，教训一个年轻的门徒，无论吃喝或其它事情，都要为着荣耀神而作！那时达秘毫无苦待己身的味道，他满享自由，他一心愿意在所需用的食物上讨主的喜悦。别人也许认为这是微小的事，但是在我却指出了日常生活中的属灵价值。因为有好些圣徒，在大麻疯得洁净以后，忘记或者忽略，照着利未记上的话语，在洗澡之后剃去全身的毛发，洗净所有的衣服。
     “达秘先生极其慎重地考虑每段圣经，但是他写作之时非常迅速，灵里有什么思想，他就记下，时常一字不改。他喜欢用链锁的句法，括孤之内又加括孤，务必使真理能够充分地表达出来，并使误解得以完全防止。他很早起身，不倦地工作。有一次他开玩笑地对我说：‘你写作是给人读而且明白；我却是在纸上思想。’这使他的著作，对于初学的人是不易阅读的，对于急躁的人，几乎不解，因此好些人放弃研究他的著作。无人似他这样轻视文学上的声誉，他认为这种图谋声誉够不上基督，所以也够不上基督徒。像他所说的，他是个矿工，留待别人去溶冶去铸币。至于他，基督是一切的中心。即使在辩论中，基督仍是他永远的目标。在他竭力争辩之时，最引人注意的事，就是他供应积极的真理来造就人。他揭穿仇敌的诡计，不留余地，非但因他具有周全的逻辑，也是因他立刻能把握道德方面的影响，尤其能看透这件事和基督所发生的关系。他实在是博士中最刚勇的。然而同一个达秘喜欢传福音给穷人听，而且达秘乐于尊重别人把赞赏归给达秘所认为胜于他的传福音。真的，我记得某人在一次聚会中当着达秘面前传讲信息。这人局促不安，所讲的绝不能超出达秘。然而数月以后，还听见这位可爱、谦卑的神仆达秘私下告诉弟兄们说：‘唉，巴不得我也能像某某弟兄那样地传达信息！
     “达秘毫无自负自信。某次请他领露天布道，他转请一位比较年轻的弟兄担任。因为他说：‘我怕作这项工作，深恐到了中途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他最喜欢看见人充满爱灵魂之心，勇敢传杨福音。只要看出人有爱主之心（有时甚至是人自己说的），他就宽恕他们的许多过失。关于这点，有人说：“他是英国最容易受欺骗的人。”这句话当然是极端过分，可是这种情形的确时常发生，使同工们感觉困难。
     “少有人像他那样地憎嫌假冒、装作，和失真，他安静地活出真理来。他时常运用年长者的自由，坦白说话，满以为别人的爱心足够接受忠言。然而有时忠心说话所带来的创痕，一时能够弥合，却又会重新爆发。另一方面，有可靠的见证证明他怀有深厚的爱，使他作少有人能作的事。在早年，一位作理发匠的弟兄生病，别人都未曾想到他的需要，达秘却在他疾病期内亲自到小店里尽力服事。”
     “他虽然十分顾到别人，对于自己的舒服却很漠然。但是他愿意出重价买书，只要他相信这些书与他的工作有益。他是个习惯勤劳的人，一大清早就专心于读经祷告，甚至在他最繁忙的时候，他常腾出下午的时间探望贫病的弟兄们，晚上他还要参加祷告聚会，交通，或者传道。不错，他时常整天阅读圣经，无论在家或是出门，都是如此。他的衣着非常朴素，要穿到陈旧破烂，可是十分清洁。某次在林茉列（Limerick），关怀他的朋友趁他睡觉之时，替他换了一件新衣。据说他醒来就穿上，从未说任何话。”
     “当他中年之时，时常徒步巡视大部分德国和瑞士，有时在途中以橡实充饥，有时只有一只鸡蛋作晚餐，他却感谢着领受，因为他说这里不会遇到无聊的人，一切都是简单舍己，然而当他被邀用餐之时，却自由地、感谢地领受凡摆在他面前的食物。”
     “他是个伟大的人物，他孜孜不倦地学习好像他并非一位超卓的创作者。他实在是个好人，这是更紧要的。我未见他之前，就有很好的理由这样地相信他的伟大，我看见他经过和平与战争，仍旧如此，鉴于过去的环境，我深知他至终不变。我若这样加上美言，不知是否太过：但愿我们学习他，如同他学习基督一般。”
     弟兄会的领袖米勒（Andrew Miller）作见证说，当米勒参加弟兄会的聚会后不久，达秘第一次到米勒家里来探望。晚饭后，达秘和米勒夫妇跪下来祷告。达秘的祷告是这样地打动人心，使人印象深刻。但是米勒师母却心神恍惚，不能集中精神祷告。她觉得家里饲养的宠猫正爬上桌子，咬嚼桌上的残羹剩饭。慑于达秘是闻名世界的弟兄会领袖，米勒师母噤若寒蝉，不敢作声，不敢稍微晃动。三人祷告完了，一起站起来，米勒师母立刻注目餐桌的情况。达秘注意到米勒师母的关注，立刻说：“没有问题，我看到猫除了骨头，什么也吃不到。”一个被人认为极其属灵的达秘，并不是神秘的人、不可思议的超人，而是带有人性的凡人。
     达秘在一八四九年所写的诗歌《旷野之歌》（The Song of the Wilderness），表露了他单纯的、脱俗的坦荡胸怀。
     这世界有若旷野的辽阔无垠
     我无所谋求亦无所追寻
     我既不恋慕这片荒芜之地
     我无所损失，亦无所遗憾，
     他爱里宝藏正合我追寻
     我客居旷野——走终段旅程。
     到了一八七一年，即达秘七十高龄时，在英国受达秘带领的弟兄会的聚会已有三十处。单是在伦敦一地，人数已达三千人。
第六章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提后四章七节）

     不断的旅行，又无适当的休息，开始在达秘这老战士钢铁炼成的身上发生恶果。在一八八一年上半年，他有一次在苏格兰的丹地（Dundee）跌倒，受伤极重。那次跌倒较比他当时所想象的，还要严重，大大地影响了他的心脏和肺部。当时他已经超过了八十高龄，但他的奔波似乎反而加速，因为在一八八零年，他风尘仆仆，探望欧陆上的各地教会。然而这个“瓦器”开始破裂，当时他写信给一位朋友说：“我并未生病，只是疲倦和工作过度。我早晨和下午竭力工作，到了晚间就放松筋骨，专心阅读神的话语，以他的爱为粮食。”
     有一段时期，达秘在晚上不能躺下来休息，只有坐在床上才能得些睡眠。他说，“我的身体情形十分低落，在丹地那次跌倒抖散了我，过于我所想象的。我的心脏和肺部是我的弱点，但是这些软弱的部位犹如身体的其它部分，都在主的手里。昨晚我甚至无法入睡。”
     一八八二年三月间，达秘被送到波尼摩（Bournemouth）一位朋友汉门（H．A．Hammend）的家里养病。将近二月之久，他弥留在本仁约翰所称之巴拉地（Beulah Land即流奶与蜜之地）。据说他每日都在主里欢乐。他不时题起教会，并为着教会和合一的见证不断祷告。当吴司敦（Dr.Christopher Wolston）问达秘，他面迎死亡、存何特别感触，达秘答说：“有三件事我时常思想：一、神是我的父，我是他送给他儿子的礼物，二、基督是我的义，三、基督是我生活的目的，又是我永世的喜乐。”这是达秘在一八八二年三月九日所说的。另有一次，他说：“纵使在极其衰弱之中，我能够说，我已为着基督而活。在我和父之间，全无黑云。”
     他最后一封致弟兄们的信是典型的，值得我们思考：“我亲爱的弟兄们，我经过了多年与软弱搏斗，我只有足够的体力写几句话，以表示彼此间亲爱的关系，胜似其它的用意。我要见证爱，爱非但在那位永远忠心的主里面，也在我亲爱的弟兄们里面，弟兄们向我有极大的忍耐。我更要诚实地见证，从神那里来的爱是何等的丰富！然而我能说，基督一直是我的目的，感谢神，他也是我的公义。我不记得应当回忆何事，现在也无何可加上。持定基督，倚靠在他里面那丰盛的恩典，在父爱的能力之下，再活出他来，同时也要儆醒等候基督再来。我并无什么可加上，只有在他里面那无限感激的热情。达秘敬启。再者，万勿因着注重保罗的职事，而忘记了约翰的职事。前者给我们看见启示的时代，后者给我们看见启示的中心。我特别不赞成任何人攻击威廉·开雷（William Kelly）。达秘又及。”
     最后在一八八二年四月二十九日，旁边守着的人知道时间已到。不久这位耶稣基督的精兵要结束了他在地上的日子。他已经在他的世代中服事了神，现今如同一个疲倦的旅客倒下安眠，和他所事奉的主同在，等候那无云烟的早晨。
　　一八八二年五月二日，达秘的遗体葬在波尼摩基地。送殡的约近千人。“寂静无声，只听见脚步的践踏声音，步伐整齐，几如军葬一般。”纪念碑上刻着：约翰·奈尔逊·达秘，“似乎不为人所知，却是人所共知的。（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一八八二年四月二十九日离世与基督同在，享寿八十有一。
　　主，我专一等候，这是我的本分，在世隐藏服事，在天同享福分。
　　
附篇——达秘诗歌两首

《父啊，儿女称颂祢名》
（Father，Thy Name Our Souls Would Bless）

一、父啊，儿女称颂祢名，           是受恩典的教训，
　　我们欢乐，因祢生命，           已使我们归羊群。

二、祢所给的得救证实，           远超我们的赞美，
　　我们的心现在直指，             你在天上的座位。

三、因在那里，他为我们             预备永远的居所。
　　他将生命分给罪人，              他为罪人谋解脱。

四、永世虽久，不过就是，           显明你恩的丰富，
　　好叫那些因你儿子               为儿女者，来称祝。

五、我们现虽未见早晨，             却仍安心历世途，
　　等候他来提接我们，              脱离死亡的坟墓。

六、我们欢乐，因你自己             就是我们的“永分”，
      像你儿子！同他一起！            享受光明的早晨。

七、哦，求圣父因他慈名，           保守我们在这里，
　　无忧无虑随他而行，             直到同乐在那地。

《无终之歌》
（The Endless Song）

一、听啊，千万声音雷鸣，    同声高举神羔羊，
     万万千千立即响应，      和声爆发势无量。

二、“赞美羔羊！”声音四合，  全天会集来歌诵，
     万口承认，响亮协和，    宇宙满溢无穷颂！

三、这样感激心香如缕，         永向父的宝座去，
     万膝无不向子屈曲，      天上心意真一律！
四、子所有的一切光辉，         使父荣耀得发挥，
    父所有的一切智慧，      宣明子是同尊贵。

五、借着圣灵无往不透，         天人无数都无求，
     围着羔羊喜乐深厚，      颂他作“自永有！”

六、现今新造何等满足，     安息，稳固并喜乐！
     因着他的救恩受福，      不再受苦不受缚。

七、听哪，天上又发歌声，       赞美声音又四震！
    穹苍之中满了阿们！      “阿们”因是同蒙恩。
十七、慕勒（1805-1898，George Mueller）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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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充满了神的同在和能力的人，乃是神给教会和世界最超卓的恩赐。凡是肉眼看不见的和永远的，对于一个属肉体的人，总被认为虚无缥缈，只有所见的和暂时的，才觉得具体实在。对于大多数的人，凡在自然界内能察觉的或可见的，都认为比永活的神来得真切。惟有一个与神同行的人，就是那得到神随时的帮助，在经验上证实神各项应许，用信心的钥匙开启了神的奥秘，用祈祷的钥匙显露了神的宝藏的人，却见证而且指示人类：“有神……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来十一章六节）。
　　慕勒·乔治（George Mueller）就是这样的一个见证人。他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像我们一样。但是他相信神，因此得蒙建立。他恳切祷告，求神赐给他一种生活，指定他一项工作，能够充足地证实，神的确垂听信徒的祷告，随时随事倚靠神都是稳当的。神果然用慕勒作了这样的见证。他如同古时的以诺，与神同行，而且得到许多凭据，证明他已经讨神喜悦。一八九八年三月十日，慕勒·乔治“不在世了”，我们晓得“神已经把他接去了”。与其说他死了，倒不如说他被接上升，更为准确。
第1章 恶人必站立不住（诗篇一篇五节）

     慕勒·乔治于一八零五年九月二十七日，生在普鲁士的克鲁本司戴特（Kroppenstaedt of Prussia）。幼年并未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他父亲的偏爱害了他，同时也引起兄弟们的嫉妒和疏远。孩子们用钱太过自由随便，父亲虽然希望他们因此能学习如何花钱、如何积蓄？然而结果适得其反，他们挥霍浪费，沉溺于许多孩童的罪孽里面。尤其可恶的是，当父亲要他们报账的时候，他们用谎言，来遮掩他们的过失。年轻的慕勒有计划地欺骗他的父亲，或虚报收入，或伪造支付。有时诡计失败，受到责罚，他不但不改过革新，反而变本加厉，摆布更巧妙的骗局。他像斯巴达的孩子一般，认为偷窃无过，万一失手被擒，才算有罪。
     他的年龄未足十岁，就已经是个惯贼了。父亲是国产税局的收税人，然而慕勒曾经几次偷过他父亲代保管的政府公款，连累到他父亲要自己掏腰包来赔偿。某次父亲怀疑他的不可靠，特地布置一个圈套。有一笔款项，经过详细数点后，放在慕勒寻得到而且有机会偷窃的一个地方。果然慕勒偷去，藏在鞋内，他父亲搜索他的身体，找到这笔款项，由此证明多次失款都是他偷窃所致。
     他父亲有意栽培他作一个牧师，因此未到十一岁，他就被送入海尔勃司戴特（Halberstadt），就读于一间教会所办的古典派学校，以便将来升读大学。一个父亲明知孩子的偏邪放荡，竟能从容地准备他作圣工，这件事可说荒唐至极，然而在国教存在的地方，福音的职事每被视为一种属世的职业，过于一种神圣的天职，因此标准十分低落。作国教牧师主要的目的，在乎维持所谓舒适安稳的生活，根本谈不上什么圣洁的事奉问题。
     从那时候开始，他的功课搀杂着阅读小说和放纵情欲。他喜欢玩纸牌，甚至酷爱强烈的酒。在他母亲临终之夜，这个十四岁的男孩仍酩酊大醉，在街上蹒跚而行。连慈母的死都不能截回他的恶行，不能稍微唤醒他的良心。
     当慕勒成年可以接受坚信礼之时，他必须参加学道班学习道理。对于他，这不过是一种仪文而已，毫无益处。他视圣物为平常，良心已经麻木不仁。在接受坚信礼和首次参加圣餐之前夕，他还犯了大罪。在上一天，当他遵照教规，向牧师行认罪之时、他作了一个无耻的欺骗，把他父亲交给他的坚信礼费用扣下十二分之十一。就在这种情形之下，他在一八二零年复活节的主日，受了坚信礼，成了一个正式的教友。肃穆庄严的典礼使他不能无动于衷，他决意改过自新，可是内中并无真正罪恶的感觉，或者向神悔改的意思，更不能说有倚靠神的心。这些既然阙如，自我改良的工作当然不能持久。
　　这个孩子的生活可说是一连串的罪恶。有一次他的钱都浪费完了，饥饿逼他去偷吃一个与他同住之兵丁的一片硬面包。怪不得他后来回忆起来，不禁叹说：“事奉撒但，就在今世也是痛苦！”
　　一八二一年，当他父亲迁居史歌奈贝（Schoenebeck）之时，他请求父亲准他就读于槐马大堡（Magdeburg）的教会学校，窃思斩断他的罪行，脱离他的恶友，在一个新的环境里，可以改过自新。可惜他忽略了众善的源头，在他一切的思想里，他并没有想到神。地方虽然换了，但是人却没有换。他父亲的感觉非常迟钝，竟然托他照顾一些家庭的琐事，代收一些积欠的旧债。于是他的旧性复发，挥霍欺骗如昔。他爱上一个年轻的女子，在十一月间，他用谎言获得导师的准许，偷往勃伦绥（Brunswick）与那女子幽会，住在高尚的旅馆内，浪费父亲的款项。等到他耗尽所有，才投奔叔父家中，一直住到被叔父赶出来。他另投宿一个贵族旅馆，无钱付账，只得留下最好的衣衫作质，方免被逮捕。他游逛另一城市，名叫胡芬卜德（Wolfenbuttel），重施故技，这次无物可以典质，就实行偷跑，结果被捉，陷入囹圄。十六岁的男孩已经是个巨骗惯贼，甚至在监狱内，在同犯的面前，他还捏造许多恶行，表示他的罪恶出众。从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十八日至翌年一月十二日，他被关了二十四天，父亲知道了这件丑事，就汇款还债，吩咐他回家。回家后当然受到父亲严厉的处罚，使他感觉，非得好好改过，不然无法重获父亲欢心。于是慕勒用功读书，而且收学生教授数学、德文、法文和拉丁文。这种外表的改良，深得父亲的嘉许，因此不久他的恶行非但获得赦免，而且完全被忘掉了。可是这种改良仅是洗净杯盘的外面。中心仍旧十分可恶。他整个的生命在神眼中仍属可憎。
　　一八二二年十月，慕勒开始制造他后来自称的“一连串的谎言”。当父亲不准他再住在家里的时候，他离家出门，名义上是赴哈勒（Halle）大学应试，实际上却私奔诺韩深（Nordhausen），在一间学校读书，设法考入高等学校，他避免哈勒，因他惧怕校规严厉，非常不自由。他隐瞒这件事，然而在他第二次动身之前，事情被揭穿，以致他又得捏造新的谎言，来遮掩他的悖逆。父亲虽则发怒，却仍旧由他去。他留在那里两年半之久，住在学校校长的家中，悉心研究拉丁文古典文学、法国历史、德国文学等课。他的行为大有改善，深获教师的欢心，甚至被指为模范学生。特准陪伴教师散步，并用拉丁语与教师谈话。这时他实在是个苦读生，早晨四时起身，读到夜晚十时入眠。
　　然而他自己承认，在这一切虚礼之后，隐匿着秘密的罪恶和疏远神的心。他的罪孽使他生病，有十三周之久关在房内。不能说他完全没有倾向宗教的心，可是他不爱神的话语，也不悔恨蹂躏神的律法。他藏书将近三百册，但是其中并无圣经。他熟读西西罗（Cicero）、霍赉施（Holiere）、伏尔泰（Voltaire），和莫来尔（Moliere）等著作，视作珍宝，然而对于圣经，则一窍不通，漠不关心。他虽然遵照当时习俗，每年参加两次圣餐，在饼杯碰到他嘴唇的时候，不免有时立誓改过，于数日内远离公开的罪恶，但是因为里面缺少属灵的生命能力，所立的誓不久忘掉，如同烟云消散，痕迹全无。青年的慕勒实非老奸的撒但之敌手。当恶性冲动之时，任何立志努力都无法系住他，好像新绳子不能捆绑睡醒的参孙一般。
　　谁会想到一个二十岁的青年人，竟能坦然撒谎，面不变色。当他债台高筑、津贴不够偿付支出之时，他又重施故技。他先用力敲断他的衣箱锁匙和提琴锁匙，然后奔到校长室内，衣冠不正，神志恍惚，宣称他遭遇失窃，结果引起朋友们的同情，大家捐款补偿他的损失。可是人们不免怀疑他在装假，从此他失去了校长的信任。他纵然毫无罪恶的感觉，到底觉得惭愧，想到自己的恶行给人识破，以致他不敢再见校长夫人的面，因为在他病中，她看护他如同自己的母亲一般。
　　这样的人不只在二十岁成为哈勒大学的学生，而且还被接纳，预备接任圣职，特准他在国教的礼拜堂内传道。一个神学生，既不认识神，又不明白救恩。他觉得应当改良生活，但这不是出于敬虔的动机，完全是由于这是一种上算的策略。如果继续放荡，恐有被开除的可能，以后任何教区都不会请他作牧师。要得到一个好的教区，维持一个优裕的生活，他必须在神学上有所造诣，不但考试必须及格，至少还得有些好名誉。属世的策略驱使他，一面用功读书，一面努力改良。
　　可是他再度遭遇失败，因为他尚未找到能力的秘诀。他进哈勒大学不久，他一切的诺言完全破裂，如同蜘蛛网一样脆弱，他不能约束自己，远离可恶的罪行。他虽然不在街上喧嚷斗殴——他不敢这样作，因为这会叫他失去自由——但是他还不懂得什么道德的约束。他的钱不久花光了，他借到无处可借，只得当掉他的手表和衣服。
　　这种的生活焉能顺利？凡走这条路的，总必陷入贫穷、困苦和耻辱中。策略警告他说，他应当抛弃这种作恶的生活。于是他拣选一个年青的旧同学培德（Beta）作他的朋友。这个青年人乍看十分平稳安祥，似乎可以大大地帮助他。可惜慕勒不过倚靠一根折断的芦苇而已，因为培德本人是个背道堕落的人。一八二五年八月，他们和另外两位同学计划一个长途旅行，到瑞士的亚尔卑斯山（The Alps）去逛风景。他们伪造家长的证明信，获得了旅行护照。他们又把书本抵押，得到现款。四十三天之久，他们逛游各地。慕勒既然掌管钱囊，就设法诓骗他的同伴们，使他们代他付三分之一的旅费。回家后他又捏造一连串新的谎言，来遮掩他的浪费。由此证明，他的一切立志为善是何等脆弱无用，不久就已一扫而光。
第2章 爱情如死之坚强（雅歌八章六节）

     某周六晚间，大约是在一八二五年十一月中旬，慕勒和他的朋友培德散步回来的时候，培德向慕勒表示，他要去一位基督徒的家庭，参加晚间聚会。培德在周六经常参加这个聚会，有一些朋友聚集唱诗、祷告、读经，并阅读一篇讲道记录。这种聚会完全不适合一个终日沉溺在酒牌里的青年人，对于一个喜欢跳舞、看戏、属世的人，当然毫无吸引。可是慕勒立刻觉得他愿意去赴会，纵然他不能说明为何这样定规。他的朋友培德最初有点踌躇，怕慕勒在这种聚会里感觉不愉快。
     然而，结果还是培德带着慕勒一同去聚会。原来培德在他堕落的期间，曾陪伴慕勒前往瑞士，而且帮助慕勒犯罪。待从瑞士旅行回来，培德的良心大大不安，罪的感觉非常厉害，催迫培德向父亲彻底认罪。经一位基督徒的介绍，培德得以认识魏格纳先生（Johann Wagner），聚会就在魏格纳的家里举行，这两位青年相偕而往。又谁会料到一个往日堕落的信徒，竟然在将来为神所用。“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
     那个周六晚间，实在是慕勒生命史上的大转机。聚会时他发觉自己在陌生人中间，环境新奇，气氛特殊。慕勒局促不安，不知到底他是否受欢迎，因此他就道歉几句。他永远不能忘记魏格纳弟兄口中出来的恩言：“你随时都是受欢迎的。我们的门和我们的心都向你敞开看！”他们一齐坐下，开始先唱了一首赞美诗。有一位开舍弟兄（Kayser）这位弟兄后来去非洲布道双膝跪下，祈祷求神祝福这个聚会。这样跪下祷告，马上在慕勒的心里留下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记。在他二十一年内他从未见过人跪下祷告，他自己当然也未曾这样作过。然后读一章神的话语，再念一篇讲道记录。原来在那个时期，除了封立的牧师，都不准人讲解圣经。此后又唱了一首诗，最后才由主人祷告结束。当主人在祷告之时，慕勒心里暗暗思想：“我比这个不学无才的人，不知要高明多少，可是我却不能像他祷告得这样好。”希奇的是，有一种新的喜乐从他心里涌出来。当他回家的时候，他不禁告诉他的同伴说：“我们在瑞士旅行所见的一切，和我们从前所有的寻欢作乐，都不能与今晚所经历的相比。”
     他回到房内，有否跪下祷告，他记不清楚了。可是他清楚得很，当晚他躺在床上，有一种新奇的平安，充满了他的心。他尝到了主的甘甜，知道主是满有恩典和慈爱的。这一晚就是慕勒生命转变的关头，他对于属灵的事有了新的兴趣。在那一周之内，他三度到魏格纳的家里，得着弟兄们的帮助，用心查考圣经。
     当然这一个放荡淫佚的人，在他悔改得救以后，就开始一种改换一新的生活。这并非说，他所有的旧罪恶马上全部除净了，因为这种全然更新还需要更深的经历。然而已经有了一种新的洁净和成圣的能力，在他里面发动。他憎恶罪中之乐，远避旧时的同伴。从此绝迹酒肆，言语受了约束。似乎在他的嘴唇设立了守望台，每句话都经过检点，使他往日虚谎的舌头受了对付，得到纠正。
     当时他正在翻译一本法文的小说，希望利用所得的酬金，往巴黎等地去游逛。他先是放弃这个已实行的计划，后来又考虑到这种翻译工作该否继续。不知是他的良心不够明亮，或是他的决心不够坚决，他仍旧翻译下去。书是译完了，可是永远没有出版。环境上一直有拦阻，使版权的出售和书的出版一再延宕，直到他得到清楚的异象，晓得这件事不是出于信心乃是出于罪恶。于是他把全部译稿付之一炬。这是又一步的长进，表明他顺从圣灵的声音，愿意拒绝自己。
     纵然他仍旧软弱，不时落入试探，他却不再习惯性地沉溺在罪恶中，反而每次的失败都带给他内心的痛悔。公开的罪恶越过越少，暗中的过犯也愈过愈减。他常常读经，时时祷告，亲近众圣徒，不停地参加聚会，勇敢地站在主的一面，忍受同学的讥刺和羞辱。
     一八二六年，对于这个新生的灵魂，的确是新的一年。他现在起首阅读布道杂志，在内心燃起一种新的火焰。他感觉里面起了一阵恋慕，虽然他还未十分明了其中究竟，即切望自己能作个福音使者，受差遣到万国去布道。不断的祷告，加深并且印证了这种意念。他对于世界的知识逐渐开广，这些关于异邦人民荒凉的新知识，犹如燃料一般，注入布道者的心灵，使火势愈烧愈旺。
     然而另有一个属肉体的眷恋，当时几乎扑灭了这个火焰。他在周六晚的聚会里，遇到一位同年的女子，也是一个所谓的信徒。他恋爱她，但是他明明知道她的父母必定不准她过国外布道的生活。他不知不觉地开始衡量事奉主的心和恋慕人的情。可怜肉体倾向，胜过了属灵的责任。祷告失去了能力，甚至有一个时期，他几乎完全停止祷告，内心的喜乐也同时消灭。他的心转离远方的布道，事实上他拒绝了一切舍己的工作。有六周之久，他陷于这种属灵的衰弱里，直到神用奇妙的方法挽回了他。
     有一个青年的弟兄，名叫包黑门（Hermann Ball），出身于富有之家，受过高深的教育，眼看他将来在世上的前途十分光明，可是他大大舍弃自己。包黑门拣选波兰作他的工厂，愿意向当地的犹太人传扬福音，他并拒绝家中的舒服和各样奢华宴乐。包黑门的决定在慕勒的心坎上打上印记。慕勒不得不比较两人的情形。为着爱上一个女子，慕勒竟然放弃他的呼召，变成没有喜乐、没有祷告的人。反之，另外一个青年，说起来世界对他更有吸引，却因着担任一项舍己的工作，撇弃了世上既有的欢乐和财宝。包黑门步了摩西的后尘，在生命的重要关头拣选了上好的福分，而他自己却像凡俗的以扫一般，为了一碗红豆汤，竟然出卖了长子的名分。相形之下，不禁见拙。于是慕勒的内心受了责备，他重新献上自己，放弃了他所爱的女子，割断了这个未经祷告所结的情缘。不用说，神的笑脸补偿了人的欢颜，神的平安充满了他。因着有平安的神与他同在。
　　每次内心经历新的喜乐，都会寻找新的出路。慕勒觉得应当作见证。于是他写信给他的父亲和兄弟，告诉他们他自己喜乐的经验。请求他们寻找在神里面的同一安息。他满心以为，只要他们知道这条喜乐的路，必定会同样地竭力追求。然而结果却受到父亲恼怒的责备。
　　大约在同一期间，著名的陶乐博士（Dr.Tholuck）在哈勒大学担任神学院的系主任。这位虔诚的教授吸引了各学院内不少敬虔的学生，前来投奔他的门下，因此拓广了慕勒的交通圈，使他获得很多益处。很自然地布道的灵火重新燃点，而且愈烧愈炽。他要求他的父亲，准许他参加一个德国的布道团体。他的父亲不只生气，而且大大失望，苛刻地责备他、提醒他，说父亲如何为了栽培他，曾耗费了大笔金钱，正盼望他因此获得良好的“生活”，使他父亲可以安享晚年，不料这个盼望竟成泡影。他父亲在盛怒之下，宣布说，不再认他为儿子了。后来他父亲看到他安静地忍受，不变初衷，他父亲就改换口气。由恫吓转为哀求，这些眼泪实在比责备更难抵挡。可是慕勒的心志已定，他愿意付上任何代价来跟从主。因着这次的会面，反而叫他清楚看见，要脱离倚靠人，就得完全倚靠神，今后他不该再用他父亲的钱。一接受津贴，就有顺服的义务。花人的钱财，而不答应人的期望，这件事明显是错的。假若他仍旧倚靠父亲的钱来生活，他就有默契要遵照父亲的计划，即将来他要在国内作一个牧师，度舒适的生活，若要保持他的纯洁，他必须维持他经济的独立。这一步的决定，并非轻而易举的，因为在大学最后两年的费用，比较往年还要大。然而在他早年，他就发现神是信实的神，是患难之交。不久有三位美国教授想学习德文，慕勒得到推荐，担任这项工作，他所得的收入十分丰裕，非但足够开支，而且绰绰有余。于是在他的心版上刻了一节金句：“耶和华的圣民哪，你们当敬畏他，因敬畏他的一无所缺。”（诗三十四篇九节）
第3章 又新又活的路。（希伯来书十章二十节）

     一八二七年八月间，慕勒的心更加倾向国外布道事业。经陶乐博士的介绍，他献身于不列颠大陆布道会（Continental Society of Britain），愿意受差遣赴罗马尼亚的布加勒斯特（Bucharest）工作。虽则布加勒斯特远在千里之外，他的父亲竟然出乎意外地同意了这件事。于是他重返哈勒大学，面向远方工厂，专心准备自己，忍受未来的牺牲和艰辛。可是神另有安排，他始终未曾出发往布加勒斯特。十月间包黑门路过哈勒，参加慕勒室内的周会，包黑门告诉慕勒，包黑门因着身体衰弱，将无法继续在波兰犹太人中间的工作。在慕勒的心里，立刻涌起一个意念，何不取而代之。
     一八二七年十一月十七日，他再访问陶乐博士，话还未出口，陶乐博士就先问他，有意赴犹太人中间工作否？陶乐博士接看又说，他和伦敦布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关系密切。当慕勒答应在犹太人中间工作后，陶乐博士遂即写信给伦敦布道会。该会获悉慕勒愿意被差遣之后，就建议他来伦敦受训六个月。翌年三月十九日慕勒抵达英京，进入新的神学院，当然受到一般学生所受的束缚，固然这些规条妨害他的良心，然而他安心顺服。他每天约用十二小时读书，特别注重希伯来文和有关的课程。他知道用脑过多，会使他的心灵发生麻痹，因此他用祷告的灵来记忆许多希伯来文旧约的章节，并且日常每件事上，不论大小，都带到神面前，寻求帮助。
     一八二九年五月中旬，他得了重病，觉得不久人世。那时他特别发现自己的败坏。他在得救时，所有的罪恶感觉太过肤浅，不够深刻。现在他深深感觉自己的罪恶，只有仰望十字架，才叫他转忧为乐。在病中他学了几个宝贝的功课：
     （一）“在属灵的事上，只有神的话才是我们的标准，同时也只有圣灵能够解释神的话，无论往日，或是现在，他是他百姓的唯一教师。主帮助我放下许多圣经注释，和差不多一切的书籍，单单阅读神的话语。结果我第一晚关在房内，专心祷告并默想圣经，在数小时内所学习的比较几个月所研究的，还要丰富。主要的长处乃是从此我得到真的心灵上的力量。现今我开始用圣经来测量我所学习的和看见的一切事，而且找出只有那些经得起圣经衡量的，才是真正有益的。”
     （二）“还有一个真理，关于主的再来，我也局部得到引导。从前我相信事情愈过愈好，直到全世界都要焕然一新。但是现在我在神的话语内，找不到这种保证说，在主回来以前，世界要更新。反而在圣经上我找到教会的荣耀和圣徒的喜乐，乃是主耶稣的再来，在他回来之先，事情总在纷乱之中。我在神的话语里，找出使徒时代基督徒的盼望，不是死，乃是主耶稣再来。所以我也应当仰望他的显现。”
     慕勒曾这样作见证：“一八二九年七月，神启示我主耶稣再来的真理，并叫我看见，我以前坐待全世界的人得救，是一个极大的错误，这个启示所产生的效果，乃是从我灵里激起了一种怜悯众人的心情，于是我就想到，当主耶稣迟延的时候，我岂不应该尽我所能的为主作工，并且唤醒沉睡的教会吗？”
     （三）“此外，主也乐意给我看见一个更高的敬虔标准，这是我从未见过的。他领导我稍微看出，我在地上的真正荣耀，乃是被藐视，与基督同苦受贫。由此我略略见到，以后我看得更清楚，一个仆人不该寻求地上的富裕，伟大的荣耀，因为他的主在这里是贫穷、卑微，和被轻视的。”
     慕勒在得文郡（Devonshire）养病一段期间，病愈后慕勒于一八二九年九月初重返伦敦，因着过劳，未十日又病倒。他深深感觉不该用他残余的力量来读书，应当立刻出发去为主作工。他于是请求布道会指定他工作的地点，并为着谨慎起见，另派一位比较有经验的人作他的同工和顾问。等了六周，未获答复，就有一种坚强的信念抓住了他，认为等候人来差派工作是不合乎圣经的，因此是错误的。在安提阿的教会有所举动之先，巴拿巴和扫罗就被圣灵题名差派。觉得自己既受圣灵差遣。就该马上开始工作，不必等候人的命令。他何不在伦敦的犹太人中间作工呢？于是他开始散发单张，印上自己的姓名和地址，欢迎寻求主的人来寓所个人谈道。他则往他们集会场所去找他们，在固定的时间内读经给五十几个犹太孩童听，他并且在主日学内担任教职。为了这些事奉，他受了很多小的试炼和逼迫，蒙召为基督的名忍受羞辱。
     一八二九年七月，是慕勒一生中最关键性的一个月份，当慕勒到九十岁时，对一班教师和工人们回顾他的一生时，这样说：“我是在一八二五年十一月间得救的，但是一直到四年以后，一八二九年七月里，才完全顺服。那时候，爱钱财的心没有了，爱都市的心没有了，爱地位的心没有了，爱属世娱乐的心也没有了。神，惟有神，是我所爱的。我在他里面找到了一切，所以我不再需要其它的东西了。感谢神，靠着他的恩典，这倾向一直存留到今天，使我终身成为一个快乐的人—— 一个极其快乐的人，这倾向也叫我只爱慕属天的事物。现在，我亲爱的弟兄们啊，让我诚诚恳恳地问你们一句话，你们有没有完全顺服神呢？你们所作的是不是还有这件或者那件没有顾到神的心呢？我从前只读一点点圣经，我宁愿多读些别的书籍，但是自从我完全顺服之后，神的话对于我便成了说不尽的福乐，我能从心坎中喊出来说，神真可爱极了。弟兄们，你们不要自满自足，我真希望在你们心的最深处也能够喊叫说，神真可爱极了！”
    到了一八二九年十二月十二日，他得着更多的亮光，知道他与伦敦布道会一切的关系必须全部解除。他告诉我们：‘我能否与布道会维持正常的关系，这件事成了我的严重问题。我主要的理由乃是：
     （一）如果我受布道这会的差派，我大概必被差遣，赴欧洲大陆工作，然而我的健康不适于东欧国家的气候。即使我往欧洲大陆，我的用处也受到限制，因为我未经封立，不能自由作工。可是我又觉得不能安心地伏在未曾得救的人下面，接受封立。此外，我有其它原因反对与任何国教发生联系。当我现在着手将我所知道的英国国教并欧洲大陆上的国教，与唯一的标准神的话语比较之时，我发现一切的国教，因为它们是国教都是世界和教会的混淆：其中非但有种种原则引人偏离神的话语，而且普遍地妨碍圣经的实行。
     （二）我另有一种良心上的异议，在我布道的工作上不该受人的差遣和驱使。照我看来，一个基督的仆人在工作的时间和地点上，应当受圣灵的引导，不受人的支配，因为基督的仆人只有一个主人。
     （三）我深爱犹太人，我也能证明这个爱，然而我不能安心地说，我能遵照布道会的指令。把我大部分的时间放在犹太人身上。因为照我看来，圣经的计划乃是，凡到一个地方。我应当先找犹太人，特别在他们中间作工，但是万一他们拒绝福音，我就应当往所谓的基督徒中间去。我愈考虑这些，愈觉得应当把我心中的意念告诉布道会，否则我就是个假冒为善的人了。
     一八三零年春，慕勒受邀在坦慕斯〔Teignmouth〕以便以谢教堂（Chapel）作工。会友只有十八人。他答应与他们同住一个时期，然而并不放弃他原来的意思，遵照主的引导，游行各地。他们给他年俸五十五英镑，以后人数增加，薪金亦随之加增。四月间，他赴西慕斯（Sidmouth）讲道，有三位信主的姊妹在他面前谈论“信徒的受浸”。当然她们征求他的意见。他回答说，他是受婴孩洗的，并不觉得需要重新受浸。她们就问他关乎这件事，他曾否好好查考神的话语。慕勒坦白承认，他未曾这样作过。其中有一位姊妹忠实地请求他说：“那么，我请求你，从今以后不要再讲论这件事，直到你查考清楚。”慕勒这样的人，不会对这个请求生气，也不能拒绝这种挑战。他太过诚实和敏感，焉能轻易放松这件事？况且他当时所传的，特别着重回到圣经的见证里去，他坚持所有的讲台和基督徒的行为，必须经过唯一的考证，就是神的话。
     他决意查考这个题目，直到他找到最后的、满意的，而且合乎圣经的答案。他考查的方法十分简单，却又非常彻底并认真。他先求神借着圣灵开启他的心眼，光照他的心思，使他能够接受话语的见证，随后他开始有系统地从头至尾仔细研究新约。他尽量放下一切的成见和意见，祈求神释放他脱离所有人的遗传、普遍的习俗，和教会的裁可，尤其脱离那更诡诈的拦阻，就是个人的骄傲。他宁愿悔改，不顾因循。他采取这句格言：“不要坚持，只要真实。”查考的结果，他得到一个结论，相信只有信徒才可受洗，只有受浸才是合式。有两段圣经特别显著，即使徒行传八章三十六至三十八节，和罗马书六章三至五节。
     信念要求行动，在他里面没有妥协这件事，因此他就很快地受了浸。他见证说，没有一个真的主内朋友，因他受浸而反对他，反而几乎所有的朋友后来都受了浸。
     慕勒发觉向信徒传讲信息时，最有益的是解释圣经。慕勒认为有两种方法解释圣经：一种方法是把经文的每一小节都细细分析，一种是只讲经文的大纲，使听的人领略经文的主旨和关键之点。
     同年的夏季，因着更深入查考神的话语，他觉得纵然没有直接的命令，也应遵照圣经上使徒的榜样，乃是每逢主日擘饼纪念主（徒二十章七节等）。同时神的灵应当获得机会，自由地在信徒中间作工，按着他所赐的各种恩赐互相供应。这明显是罗马书十二章、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和以弗所书四章的教训。这些结论催促慕勒去实行。
     良心上的不安逐渐引进另一信念，就是因着顺服神的话语，他不能同意接受固定的薪金。这种制度，会束缚基督的仆人，软化他的信息，来博取人的欢心。他坦白地告诉弟兄们，入秋以后，就不再接受固定的薪金，信徒们可以自由奉献，他绝不要求人的帮助。
     一八三零年十月七日慕勒与葛玛丽（Mary Groves）结婚。四十年之久两人同心事奉主，他们结合在同一的舍己原则上。他们正确地遵照路加福音十二章三十三节的话，变卖他们仅有的一切，周济穷人，积蓄财宝在天上。他们为着基督，自愿贫穷，从不后悔所行的，反而毕生奉行不懈。他们现在有够多日常的机会，来相信神的供应来证明神的信实。他们蒙恩得以经历神实在是一位“听祷告的主”（诗六十五篇二节）。神能保守信靠他的人，不至失脚，不至跌倒。在慕勒六十年的倚靠生活中，他的信心从不畏缩。他能清楚地指出，有五万件事得到明显祷告的答应，其它还有无数的例子，纵然不能逐条指明，无疑都是神眷顾的凭据。
     一八三二年四月二十一日慕勒应他的朋友克莱克（Henry Craik）的邀请，赴布里斯托（Briistol）作工，慕勒先后在基甸教堂（Gideon Chape1）和彼舍教堂（Pithay Chapel）讲道，使许多人蒙恩，得到帮助。慕勒觉得是主的带领，要他离开坦慕斯，到布里斯托事奉主，尽管坦慕斯的以便以谢教堂的会友已由十八人增至五十一人。
     一八三二年八月十三日是个可纪念的日子，因为在那晚间，慕勒、克莱克、另一位弟兄，和四位姊妹，一共七位，聚集在布里斯托的伯赛大会所（Bethesda Chapel）内，选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纵无任何规条，他们却愿意绝对遵照主在他的话语里所赐的亮光而行。“自始大家明白，靠着主的帮助，我们要用神的话试验一切的事，而且只实行遵守那经过圣经所证明的事。当我们在一八三二年八月十三日这样决定的时候，我们十分软弱，然而我们的心却是正直的。”
第4章 神在他的圣所作孤儿的父（诗篇六十八篇五节）

     神的时候快到，慕勒将要得到他专一的呼召。一八三二年二月间，他开始阅读法兰克（August Hermann Francke）的传记。法氏约于一六九六年起首在普鲁士的哈勒（Halle）创办当时世界最大的孤儿院。法兰克相信神，神就从未误他，总是丰富地供给他。二百年来这工作一直继续，教养了无数孤儿。慕勒自然默想法兰克的生活和工作，使慕勒更想念到在他四围的弃儿。慕勒问神是否他也能担任同样的工作。他越想越有负担。
     一八三三年六月十二日，那时他尚未足二十八岁，他心里内燃的火开始冒烟。他想起何不每日早晨八时左右收集街上可怜的孩子，给他们一些面包充饥，而后教他们读，或者读给他们听一小时半的圣经呢？将来这个计划也可以实行在成人和老弱者的身上。他马上开始喂养三四十个孩子，相信说数目加增之时，主的供应也必增加。后来他向克莱克吐露他的心情，得到指示租下一所可容一百五十人的房屋，每年租金只十先令。同时也有一位年老的弟兄乐意担任教职。可惜这个计划未能完全实行，因为吃面包的人愈来愈多，嘈杂的情形引起邻舍的不满，只得暂时放弃，可是他始终不忘这种意念和目的。
     一八三四年二月二十日，慕勒得到神的引领，创设“国内海外圣经知识社”（The Scriptural Knowledge Institute for Home and Abroad）。这个机构的目的是：（一）接受和分发款项来协助一些圣经学校和主日学，（二）廉价出售圣经，（三）奉献款项给在海外传道的同工。
     这会不向任何人索取会费。这会成立之后，拨出基金供应了英国、西班牙，和意大利等村落的许多圣经学校的费用，同时也帮助了在海外工作的传道士。仅仅七个月，该机构支持的主日学就有一百二十个孩子，成人班有四十人，四所日校有二百零九个男女学生，送出了有四百八十二本新旧约圣经，五百二十本新约圣经。此外还有帮助布道工作的款项，共五十七镑。在这个期间主答应了他仆人的祷告，供给一百六十七镑现金，而且大大地祝福了这些事奉。
     那时发生一件事，使他有意为无父无母的孩子预备永久的住处。有一个孤儿，因为太穷，不能继续赴日校，而被送入贫民院。这件小事引起了慕勒许多的思想和祷告。为何不能安排并供应这班极贫穷的孩子属世的和属灵的需要呢？神已经把种子种在他的心里，并不时加以浇灌。
     一八三五年十一月二十日，慕勒在一位姊妹家里喝茶，又看见了那本法兰克的传记。法兰克的‘孤儿之家’从不向人要求捐款，单单倚靠信实的神。当法兰克过世的时候，‘孤儿之家’还有一百四十个小孩。慕勒想作这样的工作已经很久了，他无意仿效，只觉得有同样的引导而已。这种印象长成信念，变成决心，化成行动。他觉得应当往前进一步，因为他已经得到印证，神乐意供给一切需要。他时常省察自己的心，惟恐有什么隐藏的、不正当的动机在内。他向克莱克倾吐他的心情，仰望神借着他的弟兄来纠正一切，然而克莱克非常鼓励他。经过更多的祷告后，他在一八三五年十二月二日发出通知，准备十二月九日召集弟兄们，将这件开办孤儿院的事摆在他们面前，一同寻求神的旨意。
     十二月五日，他读到诗篇八十一篇十节的话，大受感动。“你要大大张口，我就给你充满。”从那时起这节圣经成了他的座右铭，这个应许成了他的力量。早先他尚未祷告到财物和人才的供应问题，现在他受引导把这个应许应用在新计划上。他立刻大胆地求神供给房屋、现金千镑和合适的帮手。两天后，他收到第一笔现金奉献，一个先令。再两日，收到第一件实物奉献—— 一个大衣柜。
     那个可纪念的日子终于来到。在那一周内，撒但频向慕勒发射火箭，以致他的灵十分低沉。他已经采取一个步骤，要反悔，就得大大羞辱自己和污辱他的主。万一他走错了一步，没有真的引导，那怎么办呢？然而当十二月九日，他站起来说话的时候，他得了帮助，永久的膀臂托住他，使他重得保证，这个工作是出于神的。他小心地避免煽动情感的言词，也不当场募捐，因为他愿意凡事谨慎前进，先经过考虑和祷告，而后才作决定。会后有人主动奉献十先令，也有一位姊妹献身于这项工作。一八三六年正月十六日，慕勒发表一篇说明，其中这样说：
     “时常有实例带到我跟前，证明神的儿女，在今日有一种特别的需要，就是他们的信心，需要得到坚固。我的灵渴慕能作这个器具，不只从神的话里，证明神愿意、并且实在能够帮助一切倚靠他的人，更能用事实来证明，神在今日还是不改变的。我很晓得，神的话应当足够使我们来倚靠他。因着恩典，的确够我相信。但我还是觉得我应当给我的弟兄一臂之助，若有明显的凭据，证明主那永不改变的信实，当能大大稳定他们的倚靠神的手。因为我记得我自己的心灵所得着的大祝福。当我看到主如何带领他的仆人法兰克，他单倚靠永活的神，建立了极大的孤儿院，我曾好几次亲眼见过这些伟大的建筑物。所以我感觉自己必须在亲身蒙恩的情形下，来作神教会的仆役，我所蒙的恩，就是能够照着神的话。来相信并完全倚靠他。许多我所熟识的信徒，因着不能倚靠主，而心思烦扰，良心不安。这些事实给与我属灵的操练，神就藉此在我心里唤起一个愿望，要在教会和世界面前，摆上一个确据，就是主始终没有改变。我认为最好的路，莫过于设立一个孤儿院。假如我这个赤贫的人，单凭祷告和信心不向任何人开口，得到供应来建设并维持一个孤儿院，这件事就能在主的祝福之下，坚固神儿女的信心，同时也能把属灵的真实荐引与未信之人的良心。所以，这个就是设立孤儿院的基本原因。我果然衷心愿意被神使用，来看顾丧失父母的可怜孩子，在神的帮助之下，供给他们今生的需要，我尤其渴望被神所用，培植这些可爱的孤儿，使他们能够敬畏主，但是工作的前提和主要目的，还是盼望神能因此得到高举。这些在我看顾之下的孤儿，他们一切的供应，都是从祷告和信心得来的，无论是我或是我的同工，从不向人开口，由此可见，神依然信实可靠，仍旧垂听祷告。所以三个设立孤儿院的原因，可以说是：
（一）神能因此得到荣耀。神既然乐意供给我一切需要，可见倚靠他的必不落空，这样神儿女的信心就能得到坚固。（二）这些无父无母的孩子得到属灵的帮助。（三）他们可以得着属世的益处。”
第5章 耶和华以勒（创世记二十二章廿四节）

     神在各方面的供应不只奇妙，而且使人动敬畏之心。慕勒尚未祈求，主就已经答应。早在一八三五年十二月十日，就有一对夫妇甘愿献身于这项工作。他们的灵何等美好，可见于当日的信件：“如果你认为我们适合的话，我们愿意献上自己来为这个未来的孤儿院工作，同时也愿意将主所赐给我们的一切家具等物，捐赠公用。我们不受任何薪金，相信若是主的旨意使用我们，他必定供给我们所有的需要。”
     在首批奉献财物的人中间，有一个贫穷的女裁缝，带来一百金镑。他每周所得，平均只有三先令六辨土，而且他的身体十分衰弱。祖母遗留给她将近五百镑，然而父亲是个酒徒，死后欠债甚多。她的兄弟姊妹答应债主，每镑付还五先令，可是她的良心感觉不安，就私下赔偿其它的十五先令。当他未得救的弟兄和两个姊妹每人送母亲五十镑时，他又觉得自己既是神的孩子，就该加倍敬奉。所以到了那时，他所承继的遗产已经很少了。但是从这极有限的数目内，他提出一百镑，奉献为孤儿院用！慕勒的原则，乃是不管需要如何紧迫，馈赠数目如何巨大，总不急忙接受。因此他先与这个妇人长谈，希望她不要操之过急，以致不计算代价，或另具别种动机。经过详细谈话之后，慕勒不能发现他有什么不纯洁的动机在内。妇人的决定，显然已经经过熟思和考虑。他这样说：“主耶稣为我流出末滴的血，我岂不应当给他这一百金镑吗？”原来这个妇人时常奉献，许多时候他静悄悄地将食物、衣着，和别种物质，施舍给贫穷的人。她的馈送超过她的收人，以致她那一点本钱很快地消失。慕勒当然十分踌躇接受他所带来的，直到他看明是主的爱激励了她，就只得奉主的名收下，然而像他的主一样，他称赞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
     要开办孤儿院，必须有合式的房子，为此有不少专一的祷告献上。最后租定北威尔逊街六号（No．6 North Wilson Street），而且决定自一八三六年二月三日起开始接受申请，先收女的孤儿，因为她们最是可怜。慕勒虽然在每件小事上都仰望神，但是他承认他从未求主差遣孤儿来院。他以为必定有许多孤儿要求入院，岂料到了所定的日子，即一八三六年四月一日，竟然无人申请。样样都齐备了，只是没有孤儿。他的惊奇难以形容。这使他深深自卑在神面前。当晚整夜地仆倒在神面前搜查他的心，监察他的动机，并且求神光照他，指示他。他被带到如此谦卑的地步，他能够从心里说，假若神能因此得着荣耀，他乐意他的整个计划完全取消。翌日，收到第一个申请。四月十一日开始接受孤儿，到了五月十八日，院内已经住了二十六个孤儿，每天还有申请送来。第一院成立不久，第二院的路已经开启，在同一条街的威尔逊街一号租到一间房子，而且神也预备了合宜的保姆。十一月二十八日，第二院正式开幕。有些在第一院内较年长的和能干的女孩，移到第二院帮助杂务，一则可能节省雇工，二则可以训练他们帮助别人。到了一八三七年四月八日每院都有三十个孤儿。
     慕勒当初不是求神给他一千英镑吗？在他的心念中，这件事已经成了，他时常为这笔巨款感谢神，好像他手中已经有了似的。现在他快要出版他的《主之带领的记述》（Narrative of the Lord’s Dealings）。他觉得，如果这记述未出版前，不向人募捐，而先有这笔款在手，应当更能荣耀他所事奉的主。因此他多为这事祷告，果然到了六月十五日全数到手。统计祷告的日子，共十八个月零十天。
     一八三七年十月，他租定第三所房子，预备收容男孩子，可是邻居大大反对，不愿附近有孤儿院。慕勒谦卑地放弃这所房子。经上说：“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罗十二章十八节）。他相信主必另有安排，不久在一院二院的同一条街上，租到了房屋。
     俟一八三八年七月间，慕勒的信心遭遇严重的试验。十二个月前，手中还有七百八十镑，现在只剩三十九分之一了，即二十镑而已。只有四个人，慕勒夫妇、克莱克，和另外一位弟兄，知道缺款的情形，他们同心合意地祷告神。慕勒自己见证说：他的信心在当时反而比一年前有巨额在手之时更大，而且这并非幻想，因为供应虽然如此低落，不久就得付出三十镑。他们还是发出通知，要接收七个孤儿，并预告准备再收五个孩子！
     试炼的日子尚未过去。两个月后，供应低落到必须仰望主每日，甚至每小时，供给眼前的需要。祷告的答复，似乎神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有许多镑就需要付出，然而手里一个辨士都没有。某日收到四镑，慕勒想何不留下三镑准备未来付款？立刻他记起经上的话：“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于是他毫不犹豫地倚靠神，按时发薪，手里不留分文。这时克莱克受引导，传了一篇信息，述说亚拉伯罕在创世纪十二章里的行动，特别注意两个事实，就是当他因信走在神旨意里时，一切顺利，当他不信悖逆主时，全数失败。慕勒听到这篇信息，不知不觉地应用在自己身上。他得到两个结论：第一，他不能抄小路或偏行己路，来解救危机，第二，他怎样蒙恩借着信，荣耀主名，照样，他也有羞辱主的可能。原来当孤儿院需款甚急之时，他在银行存有二百二十镑，是人托他作别的用途的。他最少可以暂时动用，解救目前危急。这种试探非常有力，因为他熟识捐款人，知道他们十分关心孤儿院，他只须向他们稍微解释窘迫情形，他们必会同意随他移用。可是他立刻看出，这样作无异自找出路，而不等候主的拯救。同时也会养成恶习，倚靠自己的谋略，拦阻信心的长大。
     当他在急需之时，他拒绝一切可疑的方法，单单仰望神的拯救。在他的祷告中，他述说理由。他有十一个理由，为何神必须、而且必定帮助他：
     “我向神请愿时所持的理由如下：
     一，我开始这项工作，是专为神的荣耀，就是要给人一个明证，神既然垂听祷告，供应孤儿的需要，就证明他是一位永活的神，在今天，神仍然很乐意垂听祷告。既是这样，他就必定喜欢赐下供给。
     二，神既是“孤儿的父”（诗六十八篇五节），就必定供养他们。
     三，我既然为主耶稣的名接待这些孩子，就是在这些孩子身上接待主自己，给他吃，给他穿（可九章三十六，三十七节），因此他必定乐意眷顾。
     四，这个工作既为坚固神儿女的信心而有，若神扣住供应，在信心上软弱的人岂不因此犹豫，相反的，若神继续供给，他们的信心岂非因而增强。
     五，若主扣住供给，许多仇敌就要嗤笑说，我们岂不早就预言这种热诚终归乌有吗？
     六，主若不帮助我，很多不够明白或属肉体之信徒会替自己辩护说，可以继续与世界结盟，照旧用不合圣经的方法，来获取捐款。
     七，主知道我是他的孩子，是他所眷怜的，他也知道我不能供养这些孩子，因此他不会让我长挑此担而不来帮助我。
     八，他必定纪念我的同工们，他们都专心倚靠他。若他扣住供应，他们会生厌倦。
     九，他也必定知道，若无供给，我只得遣散这些孩子，使他们从圣经的教训中退出，重返他们旧时的伙伴中间。
     十，他要指出人的错误说，一件事新兴之时可以得到供应，一俟陈旧，就无人过问了。
　　十一，若他扣住供应，我真不知将如何解释他在这工作上所赐我无数奇妙的祷告答应，这些答应充足地指示我，这工作是出于神的。”
　　就是这样，这位谦卑的圣徒，六十余年之久，向神呼吁，而得到应允。
第6章 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彼得前书五章七节）

     一八三八年七月二十二日晚上，慕勒在花园中散步，默想着希伯来书十三章八节：‘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当慕勒默想到主耶稣不变的爱和能力、智慧等，慕勒不期然地对自己说：满有爱和能力的主耶稣已经供应了我所需要用在孤儿身上的一切，他将同样地会以不变的爱和能力，供给我将来所需要的一切。当慕勒察觉到我们所敬爱的主是永不改变的时候，他的心的深处仿佛涌出了喜乐的泉源。
     到了一八三八年秋季，慕勒开始觉得，应当让同工们共负这个责任。凡参加工作的人，应当有分于祷告，这样他们才能得到真正的益处。为着神最高的荣耀，他们应该晓得需要之切，和拯救之真，使他们能够将一切尊贵、颂赞归与他的名。于是他召集了在工作上有分的弟兄姊妹们，把内幕告诉他们，全无隐秘。他一面告诉他们，目前所处的窘迫情形，另一面吩咐他们，不要灰心，他深深相信，帮助就要来到，他叫他们与他一同祷告。同时他也订定几条处理事务的不变原则，时常加以提醒，便如手头无款时，决不添购任何物品，然而又有规定说，决不容让孩子有任何缺乏。与其叫孩子忍受饥饿，寒冻，倒不如停止工作，遣散他们。任何需要，都不准告诉外人，免得构成募捐嫌疑，唯一倚赖的乃是永活的神。他恳求他们每日每时，都与神维持美好的交通，免得他们的不信和不服，拦阻自己祷告的能力，拆毁他们中间的同心合意。
     一八四零年八月间，这个祷告的内圈再予扩大，使在日校工作的弟兄姊妹也能参加，然而同样的原则予以严格的执行，即不准把任何孤儿院的需要告诉外人。
     这样作，带进了更大的祝福，尤其帮助了同工的弟兄姊妹。他们联合献上恳切相信的祷告，只有神知道有多少工作的成效，是由于他们的信心、代祷和舍己。许多危急因着他们的奉献得以解脱，他们所能献上的纵然不多，所付的代价却非常之重。他们所给的，有时如同寡妇的两个小钱一样，投上了他们养生所有的。不只最后一文已经摆上，甚至首饰珠宝，祖传珍品，久藏美物，都如马利亚的玉瓶一般，打碎在主耶稣的脚前，当作甘心的祭献在神的坛上。他们把一切节省下来的都献上，而且时常超过自己的能力，把所能俭约的奉献给主，好叫神的家中有粮，他的小子不至缺乏。所以这个工作，不但是慕勒的事奉，也是他们的事奉。因为这样的施舍，他们都在祷告上找到新的力量、把握和祝福。正如他们中间的一位所说：“除非我先献上所有，我觉得不该有何祈求。”
     他们有同一的心灵，同样的脚踪。某次有一位绅士偕几位贵妇参观孤儿院，见有这么多的孩子需要照顾。内中一位贵妇，问男孤儿院的保姆说：“当然他们不能维持这些工作，除非他们有充足的存款。”那位绅士也接看说：“你们总有很丰裕的存款吧？”保姆安祥地回答说：“我们的款项都存在不能倒闭的银行内。”这样的答复，引出贵妇的眼泪，也汲出绅士的五镑。这是一笔十分需要的捐助，因为当时手上已无分文。
     一八四零年三月二十六日，慕勒刚从德国回来。工作上遭遇极大的经济窘迫。他接到一位时常捐助孤儿院的弟兄来函说：“你所负责的工作有否急需？我知道你从不求人，只仰望你所事奉的主，可是答复人的询问，似乎有点不同，而且是正当的。我愿意晓得你目前的工作上的经济状况，因为你若没有急需，神的工作的别个部门或别的百姓也许正有需要。请你通知我需款若干，你目前需要多少，或者将来盼望多少。”此时慕勒手上只剩二十七辨士，有数百孤儿需要供应，然而他覆信说：“我感激你的爱心，同意你的意见，即问人要款和答复询问，确有不同，可是在我们这一边，我觉得没有自由可以向你报告我们的经济状况，因为在我手里工作的主要目的，在乎领导一些信心软弱的人看见，单与神交涉是可能的，其中确有其事。”复信付邮后，慕勒立刻向永活的神祷告说：“主阿，你知道为着你的缘故。我没有把需要告诉这位弟兄。现在，主阿，求你再一次的显明，单向你吐露我们的需要，是行得通的。所以求你对这位弟兄说话，使他会帮助我们。”神感动这位弟兄送来一百金镑。款收到时，慕勒两手正已空空。
     一八四零年九月二十一日，慕勒的日记上有一段特别的登载，说法十分简单，如同婴孩说话一般，但是可说字字非常宝贵：“为着表示他的不断看顾，主替我们兴起新的帮手。凡倚靠主的人，必永不惊惶。有些人帮忙一时，就在主里睡了，有些人事奉主的心渐渐冷淡了，有些人纵然仍愿意帮助，却不能继续了，也有些人另有安排，觉得别有呼召。惟有倚靠神，单靠永活的神，我们就超脱失望，超脱弃绝，任何死亡缺乏，爱心冷淡，或者另有呼召，都不能影响我们。何等宝贵，我们能够有所学习，甘愿在这世上单独与神站立，并且深知我们不致缺乏任何好处，只要我们行事正直。”
     一八四一年秋季，神乐意赐给他们一个信心的最重大试验，情形较已往任何时期来得艰难。数月前供应还是源源不息，但是现在每日每餐必须仰望神。祷告纵然仍不断献上，帮助却有时似乎迟延，因此大家感觉这是神特别的恩典，慕勒和他的同工们竟能相信到底。他和他的同工们的确蒙神托住，他们毫不动摇，安息在神的慈爱里。有一次，一个贫穷的妇人奉献两个辨士，他说，“这是区区之数，但是我必须给你。”谁知这笔礼物十分应时，内中一辨士适可凑足整数，购买急用的面包。另有一次，需要八个辨士，来预备下一顿饭，可是手头只有七个辨士。待打开奉献箱，发现只有一个辨士刚合所需。由此可见，这个辨士是天父所预备的。
     同年十二月间，慕勒觉得公开聚会和常年报告，都应当延期，证明他们是单倚靠神的。在极缺乏的中间，他们采取了这个步骤，一八四一至四二年的常年报告晚出五个月。人们或者会想，神必定立刻奖赏这种勇敢的信托，可是奇妙得很，慕勒的信心从未受到这样严重的试验，像一八四一年十二月十二日至翌年四月十二日所遭受的。在这四个月内，神似乎再度申明：“我现在要试看你果真倚靠仰望我否？”迨三月九日情形严重到若无帮助，工作就无法进行。适在那日，有一位住在都柏林（Dublin）的弟兄送来十镑。主的手明显在这馈赠上，因为邮差早先已经到过，并无信件，然而在慕勒的心里，却有一种坚强的把握，知道拯救已在眼前。果然有信送来，内附十镑，原来该信误投邻屋。在同一个月内，有一餐迟开半小时，因为缺少供应。这种情形已往从未有过，以后也极其稀罕、纵有数千口天天需要喂养，供应却从未断绝。
     一八四五年七月间，慕勒回顾试炼的日子，这样见证说：“纵然约七年之久，我们的款项非常涸竭，手头很少有款可以供应孤儿三日之需，我的灵里却只有一次真受试炼。在一八三八年九月八日，第一次主似乎不听我们的祷告，但是当他在那时赐下帮助时，我看出这不过是试验我们的信心而已，我们如此缺乏，并非因他放弃了这个工作。我的心灵因此得到坚固和鼓励，从此非但能一直信靠主，而且就在极其贫穷的环境中，也毫不沮丧。”
第7章 恒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希伯来书六章十五节）

     一八四五年十月后，慕勒清楚主有引导，要自建院所。威尔逊街上的居民抗议孩子们的噪音，尤其在游戏时的喧嚷。并且空场太窄小，不敷孤儿应用，排水设备太简陋，不合卫生条件。最好能有大片空地，可以耕种，使男孩们有户外工作的机会。若能找到合适的地址，建筑合用的房子，各方面当大有益处。但是相反的理由，也同样经过仔细考量！要觅地自建，需要大笔款项，设计和建造将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神，工作的每一步骤都需要智慧和监督，永久性的建筑物是否与神的儿女的旅客生活相称？不断的祷告带进一种平静安稳的信念，反对的理由都一一抵消。神若是为这项工作，供给了巨大金额，岂不更显示祈祷的能力吗？一块广大之地虽在最初需要数千英镑，但是神的孩子何必泄气，因为天父是非常富裕的。当他和同工们天天等候在神面前的时候，他们的信心逐渐加强，直到满心相信帮助即要来到。不久慕勒对于这件事十分有把握，那所房子似乎已经竖立在他的眼前了，虽则五周之久孤儿院未曾收到一分文。
     同年十一月，他得着他的老友戚伯门（Robert C．Chapman）的鼓励，叫他放心前进，可是却叫他勿忘记逐步寻求天上的智慧，使建院的计划完全合乎神的意念。为建院特别祷告三十六天后，在一八四五年十二月十日收到首笔奉献，计一千英镑。三日后，在伦敦一位基督徒建筑师自告奋勇，愿意负责设计并监工。预计全部购地建屋经费，约需一万至一万五千镑左右，外加每年经常开支数千镑。慕勒一贫如洗，怎敢尝试这种巨大的计划，岂非因他的信心和盼望都在神那里吗？他并非为着自己图谋大事，他所以进行，是因为他深深觉得，神要他这样去作。工程既然如此浩大，他更需要清楚看见神自己的手。因此他不发通启，只偶而向三数位同心的弟兄题起而已。在他每天所查考的圣经上，他得到许多指示和鼓励，好像圣经特别是为他所写似的。例如，在以斯拉记里面，他看见神怎样兴起古列，下诏重建圣殿，并且供给需要。神又如何激动他的百姓，起来帮助那些上耶路撒冷的人。他就对自己说，这位神当然也能，而且必定照着他自己的方法，激动他的儿女，来帮助建院一切所需用的。
     不久他收到两件礼物，一是用外国种子所编成的小口袋，一是用蚌壳制成的花朵，叫他出售换款。最宝贵的，乃是附有一节应许：“大山哪，你算什么呢？在所罗巴伯面前你必成为平地。”（撒迦利亚书四章七节）这句话比任何款项所带给慕勒的鼓励都大。
     现在他开始仰望主引导他得到一个合适地址。找了四周，毫无结果，然而里面深深觉得，不久主就要赐给那个地段，因此在一八三六年正月三十一日的周六晚间，他这样告诉了他的同工们。在两天之内他的思想转到爱希莱丘原（Ashley Down），发现有几个地段十分合用。他两次拜访地主，一次赴寓所，一次赴办公处，都未能遇见，只留下字条而去。他认为其中必有神的旨意，就决定等候明日再说。翌晨，他再访地主，在寓所遇见他。一进会客室，地主就说：“哎，慕勒先生，我早知你的来意。你想买我在爱希莱丘原的地。昨晚我作一个梦，梦见你来买地。那块地原价是二百镑一英亩，但是主吩咐我，不得向你要价超过一百二十镑一亩。你若愿意出这价，交易就算定规了。”十分钟内，合同签定。慕勒指明说，“因着小心跟随主，而不超过他的引导，我得以每亩少付八十金镑。”
     六天后，那位在伦敦的建筑师，正式表示负责一切设计并监工。一周后建筑师亲自来到布里斯托，当建筑师看见这块地，即宣称各方面都合理想。
     直到一八四六年六月四日止，收到建院的奉献二千七百余镑，相差所需甚远。但是慕勒觉得在神自己的时候，必有充分的供给。他已经为着建筑新院等候在神面前二百十二天，他决意继续等候，直到全数都已到手。六月六日他收到奉献两千镑，翌年正月二十五日又接到两千镑。因此在七月五日建筑工程就开始进行。六个月后，等候在神面前已经四百天，因祷告而得到的款项有九千镑之多。新院将告落成，可以收容三百三十名孤儿一万一千镑已经用去，尚差数千镑。但神的帮助越过了他的盼望，不只款项无缺，连新院神亦都安排了帮手。
     一八四九年六月十八日，孤儿院的工作开始十二余年后，孤儿们迁往新院。五周后接收新的申请，迨一八五零年五月二十六日，院内已有二百七十五名孤儿，连同服务人员，共计三百零八位。
     孤儿迁入新院不久，慕勒心里感觉不止三百名，应该有一千名孤儿同来享受属灵和属地的恩典。一八五一年还未开始，这种渴望已经长成决心。照着他凡事祷告的一贯习惯，他寻求印证，确知他并非跟随己意，乃是遵行神的旨意。有几点特别使他觉得孤儿院有扩充的必要，许多孤儿的申请无法接纳，大批孤儿急需照顾，当时的贫民院道德沦落，无家可归的孩子迫切需要得着属灵的帮助，同时他自己对扩充孤儿院这件事十分有信心。正月四日收到一笔奉献款计三千英镑，使他得到激动。然而他始终未曾向人题起扩充的事，甚至他的妻子玛丽都不晓得有这个计划，因为他认为要避免一切错误。就得先从神那里直接地接受清楚的光照，不被人的意见所迷蒙。迨圣经知识社（Scriptural Knowledge Institute）第十二期报告，他才透露扩充的计划。可是直到一八五二年五月间，他手头只有三千五百镑，但是他在忍耐等候上，已经学了功课。为着第一院的兴建，他等了二年以上，如果为了第二院，须等更长时间，只要是神的旨意，他也甘心等待。雅各布书一章四节大大地帮助了他：“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
     至一八五六年五月二十六日，手中已有二万镑。于是第二院兴建，可以容纳四百人。接着有第三院、第四院，和第五院耸立。一共花了四年的时间来兴建第四院和第五院。第四院于一八六八年十月五日建成。第五院于一八七零年一月六日建成。迨一八七零年全院已能收容二千个孤儿。
     神的信实始终可靠，他的供应永无断绝。某次手中无款可为孤儿预备早餐，忽有人在餐前来院，奉献捐款，足供当前急需。这件事记在报告上，证明神的信实，及时供给需要。不久这位奉献的弟兄前来，亲自述说经过情形。那天早餐前，他有事赴布里斯托办公室，途中忽然想起，应该赴孤儿院，馈送一些捐款。于是转身向孤儿院走了四分之一里，后又停步自念，何等愚蠢，放弃待办公事，奉献可待他日。遂再转身向办公室走去，但是不久又觉得必须回头。他就对自己说，孤儿或者现在正有需要，神若差遣我去帮助，我岂可让他们缺乏？这种感觉非常有力，使他再转身朝孤儿院去，直到把奉献交出为止。慕勒的批语乃是：“正像我慈爱的天父所作的！”
第8章 我的心哪，你为何忧闷？（诗篇四十三篇五节）

     一八七零年二月六日，慕勒的妻子逝世。二月十一日，葬礼举行时，数千人参加追悼。慕勒亲自在葬礼聚会上讲话。慕勒读的经文是诗篇一百十九篇六十八节：“你本为善，所行的也为善。”他称赞妻子玛丽贤淑和清心爱主，是神赐给我的配偶，是孤儿们的母亲。葬礼聚会完，有一千二百个孤儿随着大家步行到坟地，悼念母亲之情，令人感动。
     一八七一年十一月三十日，慕勒续弦，继室为苏撒拿（Susannah Grace Sanger）。他们早在二十五年前，已在基甸教堂（Gideon Chapel）认识。
     一八七六年三月，慕勒这样作见证说：“有什么理由叫我们忧闷呢？一个正常的基督徒，可以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来告诉我们的神。不管我们的需要何等多、我们的难处何等大、我们的指望何等小，我们的责任只是仰望神，结果我们会发现，这样的仰望并不是徒然的，到了神自己的时候，帮助就来了。
     “哦，在我已往的七十年又四个月中，我已经试过几百次几千次，仰望神并没有一次失败的！”
     “当我以为帮助再没有可能来了的时候，帮助就在这个时候来了，神有千万个不同的方法，千万个不同的时间，可以帮助我们。神不受任何的限制。”
     慕勒得救后最初八年，曾五次献身作远方布道工作，但是神似乎一直拦阻这件事。现在他已经六十五岁了，神竟然出乎意料地引导他，环游世界传道。
     自一八七五年三月至一八九二年间，慕勒的大半时间用在海外的布道工作上，见证神是垂听祷告的神。他走遍了美国、加拿大、印度、澳洲、新西兰等地，也到过中国的和其它地方作短期的旅行，总共到过四十二个国家。
     一八八三年间，慕勒从布里斯托搭轮船前往加拿大的魁北克（Quebec），那一次雾很大，轮船停了二十四小时，慕勒对船长说，他是必须准时到达魁北克的。船长说，这是作不到的事。慕勒说，如果你不能叫我按时到达，神有别的方法的。我认识主五十七年了，在这五十七年中，神从来没有一次不听我的祷告。慕勒作了简单的祷告后，神听了他的祷告，雾就消了，慕勒如约到了魁北克。
     一八八五年十一月，当慕勒八十岁时。他进行一生中最长的海外差传工作，航行到澳洲、中国、日本和马六甲海峡（Straits of Malacca）。他特别重视中国的差传事工，鼓励弟兄姊妹要不畏辛苦地到中国传福音。慕勒在日本时，透过翻译，向二千五百个日本人布道。
     他忍受北极的寒冷，和热带的酷暑，经历海中的狂风大浪和陆上的颠波摇荡，受到蚊蚤和老鼠的骚扰。纵然气候、饮食、生活习惯，时常改变，日常工作十分紧张，他却平安度过，不受影响。
     一八九五年一月十三日，慕勒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他的继室苏撒拿去世。正如他在第一个妻子的葬礼上讲话一样，他也在第二个妻子的葬礼上讲道。对于一个九十岁的老年人，他表现得如此坚强，顿令参加聚会的人肃然起敬。
     他的身体并非强壮，他所经过的，足以消耗一个钢铁打成的人，一八九七年，当他九十二岁时，他还能说：“我能整天工作，十分轻松，如同七十年前一般。”
     慕勒到老年仍保持着极优良的精神体魄，不间断地在布里斯托与其近郊一带讲道。最后的了结是突如其来的。
　　一八九八年三月六日，主日早晨他在爱尔玛路会所（Alma Road Chape1）讲道，翌晚又参加伯赛大会所的祷告聚会。周三晚上他照常出席孤儿院的祷告会。当他与女婿怀特（James Wright）互说晚安之时，全无软弱的现象。周四（三月十日）早晨七时左右，佣人送茶给他饮，叩门不应？推进去发现这位老人倒在床边地板上，已经长眠了。他的离世正如当初“墓窟圣徒”（Catacomb Saints——即罗马帝国逼迫基督徒时，假墓窟聚会的信徒。）所说，死是“生＂入属天的生活。他的同工们就在当天下午，聚集在原来的祈祷室内，将这个孤儿院的工作重新交托在那位“独一不死”的神手里，应知道人手虽更易，他的手永远坚定。
　　布里斯托从未有一个葬礼聚集了这么多人来奔丧送灵柩的，人们对他的追忆哀悼，全然出乎内心的敬佩和热爱。参加丧礼的人，什么阶层、什么出身的人都有。葬礼于三月十四日星期一在孤儿院第三院举行，一千多个孩子最后一次凝视父亲的慈容。他的女婿怀特在孤儿院主持丧礼聚会，述说了慕勒生前的爱心和信心。然后有数千人加入，集体步行到伯赛大教堂。参加伯赛大教堂哀悼聚会的有教会的长老执事和五十个基督教机构的代表。聚会完更多的人加入，一起步行到阿诺菲坟场（Arno Vale Cemetery），把慕勒的灵柩葬在一个山坡上。
第9章 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马太六章三十三节）

　　回顾慕勒一生的工作，他曾亲笔写过一句话，足以代表他的宗旨：“我乐意献上自己，见证祷告和信心能够完成许多事。”在五十九期的常年报告内，有这个统计：迄一八九八年五月二十六日止，日校共有七所，在校学生三百五十四人，自开办以来，全部入学儿童八万一千五百零一人。家庭主日学十二所，当年学生一千三百四十一人，开办以来，全部总数三万二千九百四十四人。另外帮助英国和韦尔斯（Wales）各地主日学二十五处。当年学校开支七百余镑，创办以来，全部开支十万余镑。当年分发全部圣经和新约等，一万五千四百十一本，分发以来，全部总数一百九十八万九千二百六十六本。当年分发圣经费用四百三十九镑，分发以来，全部费用四万一千零九十余镑。当年帮助布道人员一百十五位，支出二千零八十二镑多，创始以来，全部津贴布道事业款项计二十六万一千八百五十九镑多。当年奉送书籍和单张三百十余万册，支出一千余镑，奉赠以来全部费用四万七千余镑，当年孤儿人数一千六百二十人，开办以来全部孤儿人数一万零二十四名。当年孤儿院开支二万二千五百二十三镑多，创办以来全部费用九十八万八千八百二十九镑、总计六十年来全部费用包括各项开支在内，高达一百五十万英镑。
　　读当年报告的人，不时发现有一位隐名的捐款人，数十年内不断奉献，记录上只称他为“一个主耶稣的仆人，因着基督之爱的激励，寻求积蓄财宝在天上”如果把这些奉献加起来，迄一八九八年三月一日止，竟达八万一千四百九十九镑十八先令八辨士。这位捐款人就慕勒自己，他将人送给他的或者遗给他个人的款项献上为主所用。他并不投资在地产、银行或铁路上，他投资在神的工作上。他不像许多基督徒只献上十分之一，他的原则乃是除了维持极简单生活的必需之外，全部奉上。他自己的话这样说：“我的目的从来不是我能够得到多少，乃是我能够给出多少。”莫怪他离世后个人的全部私产，只值一百六十九镑九先令四辨士，内中一百余镑乃书籍家具等的估价，只有六十多镑是现金，还在等候分送出去。在他的遗嘱里有一段极重要的话，作他最后的见证：“我不得不羡慕神奇妙的恩典，当我是个轻率虚浮的青年之时，就引领我认识了主耶稣，而且他一直保守我在他的敬畏和真理中，并给我极大的尊荣，使我能长久事奉他。”
第10章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

     有人问慕勒，他事奉的秘诀何在？他回答说：“有一日我死了，完全死了！”当他说这话时，他弯腰几乎碰着地板。“向乔治·慕勒，和他的意见、倾向、嗜好，并意志死了，向世界和它的褒贬死了，甚至向我的弟兄们和朋友们赞斥死了，从此我只寻求怎样能蒙神的悦纳。”
     慕勒生平的事迹。证明他是近代少有的一个认识神的人。他不只在信心上，有了丰富的经历，给了人莫大的帮助，就是在活在神面前、在寻求神旨意的事上，也学了深切的功课，使人每读他日记中那些寻求神旨意的记载，就不能不被带到神面前。他爱神，且敬畏神，活在神面前，遵行神的旨意。他所以能那样有信心，乃是因为他活在神面前，并且他的信心所以能那样有能力，也是在于他明白神的旨意，照着神的旨意而信。他不是凭自己的意思随便相信神。他每要作一件事，都是在神面前，查看动机是否单纯为着神，神的话如何说，神的手在环境上怎样证明，而再三寻求，再三等候，察验再察验，证明再证明，直到清楚是出于神旨息的，方始进行。以下五点，是他每要定规作一件事之前，必查问清楚的：
一、这是否神所喜悦的？
二、这是否神要我作的？
三、这是否神要我在这时候作的？
四、这是否要我在这地方作的？
五、神在环境上是否有安排？
     因着这样寻求神的旨意，他从未限制神，也未越过神，而作了一个与神同行的人，为神的信实作了美好的见证。他虽然死了，他为神所作的见证仍旧在说话。
第十一章 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罗马书十二章二节）

     神怎样将保罗的祷告生活给历世历代的信徒作榜样，神也照样兴起慕勒作祷告生活的榜样。
     神不止听慕勒的祷告，在慕勒的一生中给他一百多万金镑维持他的孤儿院，神还垂听慕勒的祷告，拯救了三万多个灵魂。有的是孤儿，有的不是。他为了他们的灵魂，天天忠心地祷告，有的人他竟为他们祷告长达五十多年，慕勒笃信他们至终会得救。有人问慕勒他站在什么立场能这样地深信不疑。慕勒答道：我一直努力履行五个条件，我因此有把握我的祷告会得着答应。
     一、我一点不疑惑我的祷告，因为我知道他们的得救乃是主的旨意。提摩太前书二章四节记载：“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其道。”又约翰一书五章十四节明确指出：“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
     二、我不是凭着我自己为他们祈求，乃是奉着耶稣的名求。（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四节）。
     三、我一直坚信神乐意听我的祷告。（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四节）
     四、绝不犯罪，因为“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我的呼求。（诗篇六十六篇十八节）
     五、我持久地凭信心祷告，我为一些人祷告长这五十二年，若是主不响应我的祷告，我还要继续祷告下去，因为“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久给我们伸冤吗。”（路加福音十八章七节）
     底下是慕勒在一八八零年作的见证，“在一八四四年十一月，我起始为五个人的灵魂得蒙拯救而祷告。我每日都为他们祷告，无论我是在病中，或是在健康中，无论是在海洋上，或是在陆地上，无论有多少沉重的事务临到我，我的祷告从无一日间断过。经过了十八个月，五个人中有一人得救了，我为这一个人的得救感谢神，并继续为其它四个人祷告。再过五年其中又有一个得救了，我为第二个人得救感谢赞美神，并继续为其余三个人祷告。我每日为他们三人的祷告从未中断，又过了六年，再有一个人得救，我为这第三个人得救感谢神，并继续为其余的两个人祷告。直到如今，这两个人仍未悔改信主。在这段期间，神丰盛的恩典，仍然应允了我一万件的祷告。一直到一八八零年，我每日仍为这两位未得救的人祷告。祷告至今已经三十六年了，他们两个仍未得救。只是我的盼望仍在神身上，我将会继续祷告，并且查看是否得蒙应允，虽然他们至今仍未蒙恩得救，但是，只要我继续祷告，他们将来一定会得救。”
     慕勒于一八九八年三月十日逝世时，这两位慕勒朋友的儿女仍未得救。到这时候，慕勒已经为他们祷告了五十二年，甚至慕勒在临终前一日还为他们祷告。但是慕勒被安葬不久，神就引领这两个人蒙恩归主。在得胜者凭信心的祷告中，永远没有难成的事。当神立刻回答慕勒的祷告时，慕勒就立刻感谢神，归荣耀给神。当神的回答未来时，慕勒就继续祷告下去，一直到有答案为止。
     在慕勒的身上，祷告的声音一直伴随着他的一生，一直没有停止过。
十八、芬尼.克罗斯（1820-1915，Frances Jane Crosby）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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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芬妮·克罗斯比是教会历史上闻名全球的盲眼诗人。她在出母胎后六星期，由于一个庸医的不适当治疗，使她毕生失明。虽然遭遇到如此的不幸，芬妮·克罗斯比却在她的自传中这样说：
     “如果明天我可以看到世上的景色，我也不会接受这项治疗，你曾经听过一个失明的人像我这样谈吐吗？尽管我的失明是由于治疗上的失误造成的。
　　“虽然这是医生粗心大意造成的错误，但是神从不误事。我深信这是他的美意要我在生理上过着黑暗的日子，以便我能更专一地、单纯地歌唱赞美他，并激励别人也随着赞美他。若我不是失明的话，我就会被其它美好的事物所吸引，我就不可能写出数以千计的圣诗，让世界各地的人参与歌诵。”
　　在芬妮·克罗斯比九十五岁的生涯中谱出了大约九千首的诗歌，让当代所有的圣诗作者都瞠目以对。这些极美丽的、熔化人心的圣诗，被翻译成二百多种语文，至今仍有不少诗歌，在世界各地的教会中，被成千上万的圣徒所吟唱，成为无数人的欢乐和祝福。
第1章 教养有素的老妇人

     时间在一九一零年。地点是在美国新泽西州（New Jersey）的佩思·安博伊（Perth Amboy）。一个出租马车的车夫接载着两位乘客，一位是中年的传道人，一位是年迈的、盲眼的老太太。
     当马车颠颠簸簸地向火车站前行时，那位马车夫开始觉得那年迈的老太太有点不寻常，她说话的声音既不颤抖，也不枯燥；而是清脆的、高亢的、柔和的，并且是富有朝气的。
     这位九旬高龄的妇人的头脑远未衰老，正像她的声音那样清新而有生命力。那个车夫专心听她的话，留意到这位大智大慧、教养有素的老妇人正跟那位传道人谈论灵性的问题。那车夫倾听这位女长者的充满智慧的谈论时，不禁入了神、似乎忘记了看路。
     等到马车停在火车站，那位传道人就对马车夫说“这位就是芬妮·克罗斯比，杰出的圣诗作家。”
     马车夫当场怔住了。他脱下帽子，当众哭泣。马车夫遂即招呼火车站的一个警察，说，这位是写出《安稳在耶稣的手臂里》（Safe in the Arms of Jesus）的芬妮·克罗斯比小姐。我希望警察先生把她平安地送上火车。”
     那警察听马车夫一讲，也怔住了。那警察说：“我一定会作到！”那警察心情激动地对那女长者芬妮·克罗斯比说：“上星期，在我小女儿的葬礼上，我们大家唱了你写的圣诗《安稳在耶稣的手臂里》警察说的时候眼睛红了起来，眼泪夺眶欲出。
　　芬妮的双手微小，抱住警察那粗大的胳膊，满有爱心地说：“我的孩子，神赐福给你心爱的女儿，我将为你们祈祷。请代我向你妻子问候，说你们心爱的小女儿安稳在耶稣的怀抱里。”那警察听了，不能自禁，当众哭泣不已。
　　上述的例子，仅仅是芬妮·克罗斯比在她生前备受尊敬的一个写照。芬妮·克罗斯比被她同时代的人认为是最伟大的诗人。十九世纪后期至二十世纪初这段时间里，芬妮·克罗斯比被称誉为圣诗之后（皇后）。同时代的另一圣诗作家查理·加百列（Charles Gabriel），在她的追悼会上说：“芬妮·克罗斯比的名字将如她所创作的圣诗一样，历久不衰，正如福音诗歌的吟唱，长久铭刻人心。”
　　循道会的诗人威廉·奎尔（William Alfred Quayle）称呼她是现代的天才诗人。乔治·史特宾斯（George Coles Stebbins），一位杰出的圣诗作曲家，把他全部的作曲成就，归功于曾提供给他诗词的几位诗人特别是他热爱的芬妮·克罗斯比。乔治·史特宾斯说：“在芬妮·克罗斯比的年代，大概没有人比她更生动地表达了基督徒的灵命，更尽情地倾诉了人类心灵深处的渴望。”
　　慕迪（Dwight Lyman Moody）的领诗同工孙盖（Ira David Sankey）坦述他们的传福音聚会能有这样的果效，当然首要的是圣灵的作工，但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芬妮·克罗斯比谱写的圣诗。在福音诗歌中，芬妮·克罗斯比的诗作登峰造极。她的诗歌，被译作各种语言，唱遍全世界。孙盖有一次到瑞士的阿尔卑斯山（ALps）度假，他惊奇地在那里聆听到瑞士的农夫在田野里用德文唱着芬妮·克罗斯比创作的诗歌《别忘记我，慈爱的救主》（Pass Me Not，O Gentle Saviour）。
　　一八八五年，基督教男青年会的创办人莎夫茨伯里勋爵（Lord shaftsbury）的葬礼上，所唱的是芬妮·克罗斯比的《安稳在耶稣的手臂里》。
　　在二十世纪初叶，一个美国传教士穿越阿拉伯沙漠时，非常震惊地听到那里的游牧民族在他们的帐篷里用阿拉伯文吟唱《救我恩典》（Saved by Grace）。
　　然而使芬妮·克罗斯比扬名的，不仅是她的诗歌。她也是十九世纪后期美国最卓越的三位布道家之一，——另两位是慕迪和孙盖。她是美国一位令人尊敬的传道人和布道家，全心全意地在美国各地传扬神的福音。有许多次当她要在教堂讲道时，聚会还未开始，会众已经在会场外排了至少一条街的长队。在她晚年时她几乎被专称为一位世上罕有的虔敬圣徒。当她独自在家中时，她一直为世界各地有难处的弟兄姊妹代祷—— 一个诗人之所以具有那么高尚的心灵，是由于诗人的心灵中有舍己为人的献身精神。
　　芬妮·克罗斯比在她九十五年的岁月里写下了约九千首诗歌，在教会历史上没有人曾达到这么高的记录。芬妮·克罗斯比非但是一个诗人，也是一位很有造诣的演奏者，她的竖琴和管风琴独奏音乐会是非常出色的，难怪美国人民的祖父辈和曾祖父辈是那么尊崇她和敬爱她。
　　现在我们主日聚会和主日学所唱的甚受欢迎的诗歌是芬妮·克罗斯比那一代的圣诗作家带动抒写的。她是那一代圣诗作家的首席楷模。在芬妮克罗斯比之前，许多圣诗是古板的，拘泥形式，和不够流露生命的。芬妮·克罗斯比与她同时代的同工们，则致力于谱写一些现代口语化的，从心灵里赞美敬拜神的、有深切情感和感染力的诗歌。
　　就这一点而论，她诚然是后来陆续普及的赞美诗歌的祖母。
　　这一位出身寒微的、一出生不久就不幸失明的女诗人的故事，以及她如何赢得世界各地的信徒的称誉和敬仰的经过，应该是读者所乐意听闻的。
第2章 一个盲眼的女孩子

     一八二零年三月二十四日，芬妮·克罗斯比生于纽约州（New York）普特南部（Putnam）的东南（Southeast）。与其说东南是一个市镇，不如说是个地理区域。东南区域是由农田和森林组成，散布着几个小村落，有一座长老会的教堂。
     芬妮·克罗斯比住的是一栋平房。她的母亲默丝·克罗斯比（Mercy Crosby）是个勇敢勤劳的妇人，具有美国初期拓荒者——典型的新英格兰（New England）——的民风。芬妮的父亲约翰·克罗斯比（John Crosby），在她未满一岁时已逝世，所以她对父亲一无所知。人们常告诉芬妮·克罗斯比，说她父亲是一个很有抱负的、努力工作的人，他显然是一个一八一二年战争的老兵。
     芬妮·克罗斯比出生后的六星期，克罗斯比一家人发现她这婴孩，眼睛有点不对劲，更令人束手无策的是，这家人一时无法得到有效的医药援助，找不到社区医生。在他们一家人发愁的时候，来了一个自称是医生的人，这位庸医把热药膏撒在婴孩芬妮·克罗斯比红肿发炎的眼皮上。那位所谓的医生坚持说，那非常热的药膏不会伤害婴孩的眼睛，只是清除眼睛的感染。敷了药膏后，芬妮·克罗斯比的眼睛不再红肿发炎了，但是两个眼睛上留下了可怕的白瘢。一个月一个月的过去，芬妮·克罗斯比对眼前的景物毫无反应，失去了视觉。
     那个庸医在东南区域呆不久，克罗斯比一家人愤慨地要控告他把婴孩弄成瞎眼。这件事引起了该区的盖伊村（Gayville）、杜厄斯堡村（Doanesburgg），和邻近其它小村庄居民的愤怒，使得那庸医唯恐受到当地人的私刑，远遁他方，再无他的消息。
     在这不幸事故之后，又一个灾难临到克罗斯比一家。一八二零年十一月，一个寒冷而又风吹雨打的日子，约翰·克罗斯比冒着倾盆大雨，仍在田间辛勤耕作。那天晚上，他一回家就一直发冷打寒战，第二天他病得很重，没有几天，他就离开人世，芬妮·克罗斯比从此成为孤儿。
     克罗斯比家族一直以敬虔的清教徒自居，身为寡妇的默丝才二十一岁，唯有以来日可以在天堂和丈夫约翰重逢来安慰自己。然而在人世间，在实际的生活里，默丝知道一个弱女子除非出来工作，无法维持一家的生计。于是她到附近的一户有钱人家去当女佣人，而将芬妮·克罗斯比交给默丝的母亲尤妮斯·帕德克（Eunice Paddock）来悉心照料。这样，芬妮·克罗斯比就在外祖母尤妮斯·帕德克的抚养下，度过了童年。
     芬妮·克罗斯比这样忆述她的外婆：“我外婆对我的重要性超出我的言语与笔墨所能形容，当外婆晓得她的小外孙女终身失明后，她来到我家，为的是补偿我的不幸。她把我抱在怀里摇幌，告诉我日出和日落时太阳的美丽，她也没有略过不题午间太阳的壮丽。至于她所描述的发光的月亮，更使我无法忘怀。她叙述到金光闪闪的星星，引致我至今仍对天文学有一份特殊的喜爱。她又把云彩的形状和颜色形容得如此逼真。一天下午，在雷电和暴风雨之后，她带我到一座小山的坡顶，向我描述那跨越克罗顿河（Croton River）上空的彩虹。我记得她说，哦，芬妮，这是多么美丽的彩虹，虹有七种颜色，我真希望你能看得见，这是神向世人所立的怜悯之约的记号。她用如此生动的语言，描绘彩虹的颜色，我听起来是这么逼真。”
     要知道尤妮斯·帕德克能给瞎了眼的外孙女芬妮·克罗斯比描述颜色不是太不可思议的事，因为芬妮·克罗斯比能感受到很强的光，而且有时能辨别各种的色彩。
     芬妮克罗斯比的外婆，尤妮斯·帕德克实在不平凡，她只不过是纽约州边远蛮荒地区的农妇，在教导盲童方面正像那些有多项学位的专业人士一样高明和成功。她又教导外孙女芬妮·克罗斯比关于植物的知识。芬妮·克罗斯比到了三、四岁时就宠爱紫罗兰，并且终生不渝。在秋天，尤妮斯·帕德克带着外孙女芬妮·克罗斯比爬山越岭，她告诉外孙女有关种种树木及其叶子的知识。芬妮·克罗斯比像她认识花卉那样认识树木。她曾透过触摸和嗅觉，认识花卉，如今她透过触摸和记忆认识树木。她外婆领会到，芬妮·克罗斯比的记忆力，将在她的一生中发挥重大的作用，于是在芬妮·克罗斯比孩童时，她外婆就着手训练她的记忆力。她外婆在秋天时收集了一堆堆的落叶，让芬妮·克罗斯比把玩落叶。她外婆会问芬妮·克罗斯比说这一片是什么树的树叶呢？她外婆早期的训练使芬妮·克罗斯比掌握了详细描述事物的本领，正是这种训练，使芬妮·克罗斯比具有非凡的记忆力。
     尤妮斯·帕德克对她外孙女芬妮·克罗斯比的宗教信仰的形成也有重大的影响。自从芬妮·克罗斯比能懂事时间始，尤妮斯·帕德克就集合她的孩子们，读圣经给孩子们听。芬妮·克罗斯比作见证说：
     “是外婆把圣经介绍给我，也领我进入圣经的真理，圣经中许多的故事，从外婆的双唇发出，进入我的心田，并在那里深深生根。当黄昏的阴影笼罩着大地时，外婆拥抱我坐在那张老椅子上，她告诉我慈爱的天父，差遣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成为全人类的救主和朋友。接着她教我跪下来祷告，我往往闭下失明的双眼，把疲倦的头伏在外婆的膝盖上，进入了沉沉的梦乡。”
     她外婆确是把整个大自然，视为神抒写的书本，她并且把一切自然现象视为神权能的显示。她正如她的同辈及她的先辈一样，把自然界的景观看成灵性生活的镜子。对芬妮·克罗斯比来说，每当她跟外婆爬山越岭或穿过田野在散步时，芬妮·克罗斯比是在追寻神的踪迹，因为她外婆向她指出，每棵树木，每株花朵，每只小鸟，都是神安置在那里，并且是为着神的计划和旨意的。
     她外婆告诉她，每一只麻雀跌到地上，都是神所知道的，我们头上的每一根头发，也是他所数过的。她外婆向她注入一个信念，即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神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
     芬妮·克罗斯比的外婆也是她母亲默丝的精神支柱。寡居的默丝常常被碰到的种种困难弄得心烦意乱。她必须为养育孩子们而整天工作，只有晚上才能看到孩子们。况且她还要为失明的女儿芬妮·克罗斯比发愁，不知道这个看来如此无望的。终身残疾的小女孩会有什么结果。当默丝瘫倒在她那粗陋的小床上哭泣时，她的老母亲会走进去，把老人家粗糙的、有茧子的手掌放在默丝瘦弱的肩膀上，要吗背诵一首心爱的圣诗的句子，要吗引述清教徒领袖科顿·马瑟（Cotton Mather）的格言：“不能医治的，往往是可以忍受的。”当芬妮·克罗斯比到达九十高龄时，她还不时引用当年外婆的这句老话，来抚慰那些求她帮助的无法解除苦难的人。
     芬妮·克罗斯比的外婆不仅是一个勤读圣经的爱主姊妹，同时也是一位恳切祈祷的信徒。祈祷对于一个基督徒的灵性生活是极其重要的，这不仅是灵修的方式，而是直接地和神有接触，和亲爱的主直接说话。芬妮·克罗斯比的外婆又教导她，当她每次有所需要时，都应该来到神面前，仰望神的施恩和供给，并要为每件临到的恩典和福分，感谢赞美神。她外婆教导她，神是无所不能的，没有什么事是神所做不到的。不管信徒的需要是什么，只要是合乎神心意的，神都能供给。如果我们因着妄求，神没有答应我们的请求我们也不该灰心沮丧，因为在神那里，存着比我们轻率的妄求更美好的事物。因之信徒们应该充满着喜乐。对于一个基督徒，人生的苦难与挫折可以忍耐地、喜乐地去对待，因为我们在基督里有更美好的指望。
第3章 我是多么幸福阿

     自从芬妮·克罗斯比失明后，她母亲一直不放弃治愈她女儿盲眼的希望。
     经过了几年的积蓄，加上了邻舍的爱心捐助，一九二五年春天，她携带着芬妮·克罗斯比到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纽约，让美国最有名的外科医生之一 ——哥伦比亚大学医学博士瓦伦亭·莫特医生（Dr. Valentine Mott）检查了。
     莫特医生连同另一位眼科医生，对芬妮·克罗斯比的眼睛进行会诊，他们断定先前那位庸医，用灼热的膏药把芬妮·克罗斯比的眼睛角膜破坏了，说这女孩子能感受一些光和色，基本上失去了视觉，他们是绝对无能为力了。那损伤是终身的，是无法治好的。
     医生们的话像匕首一样剌进慈母默丝的心灵，通常态度肃穆而沉着的默丝突然放声大哭。多年的节省积攒，多年的希望期待，全部落空，化为乌有了。
     看完病母女两人从纽约搭着单桅的帆船回家，小芬妮·克罗斯比这样叙述自己的经历：
     “当我坐在帆船的甲板上，在落日的光轮中间，波涛的低吟抚慰着我的心灵，我感到一种愉悦的平静。这些波涛的音韵被译成了像人的话音的音乐，有好几年这些来自大自然的旋律使我感受到神的呼唤。”
     一回到家里，外婆就安慰芬妮·克罗斯比说神会保佑她，会给她安排前面的路程。
     在这时候，默丝在盖伊村（Gayville）以南六公里的北沙仑村（North Salem）的一个家庭，被雇为女管家。雇主有一个房间，足够默丝母女一起住，默丝决定带着失明的女儿芬妮·克罗斯比到北沙仑村住。
     在北沙仑村住的大部分人是贵格会（Quakers）的信徒，芬妮·克罗斯比很快地在贵格会信徒之间，学会了简朴的、纯净的语言。
     芬妮·克罗斯比跟外婆住时，外婆对她很和蔼，每当芬妮·克罗斯比淘气时，她外婆总是用和善的态度跟她恳谈，直至小芬妮知错，流下了悔过的眼泪。默丝则严厉得多，动则用棍子打女儿，在女儿小芬妮这一方面，实在一时适应不来。
     逐渐地，芬妮·克罗斯比遇到一些事情，使幼弱的心灵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她逐渐知道她与别的小孩子不同。当她听到别的孩子对她说：“阿，你知道。你不能作这个，因为你是瞎眼的！”或者说：“你绝不可以跟我们去那里，因为你去了，什么也看不见，太不值得。”这类的话使她恼怒，她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
     慢慢地她变得忧心忡忡，越来越烦闷与忧郁。对于一个穷乡僻壤的未受任何教育的小女孩来说。她似乎不存在着有实现志向的一天，就在这样的悲观的日子里，她一个人悄悄地躲起来，像已往外婆教过她那样地跪着，寻问神是否她的失明会使她不能成为神的孩子们之一。她寻问神是否在神的广阔宏大的宇宙间，未曾留给她一个小小的座位。当她的心倾向神的时候，她似乎听见神在向她低声细语：“不要失望悲观，小女孩，即使你失明，总有一天，你会幸福和有用的。”
     当芬妮·克罗斯比九岁时，默丝又搬迁，这次是越过州界，迁移到康狄格州（Connecticut）的里奇菲尔德（Ridgefirld）在那里当女佣人。默丝不是住在主人的家里，必须另觅房子居住。默丝白天出去做工，留下芬妮·克罗斯比，托一位霍利夫人（Mrs.Hawley）照料小芬妮。
     霍利夫人是一位加尔文派（Calvinist）的基督徒，一个典型的长老会的清教徒，她像正统的苏格兰的虔诚信徒一样，按着正意理解圣经中的每一句话。霍利夫人像许多清教徒一样，既不悲观，也不严苛，而是非常仁慈，爱好一切美好的事物。她决心要芬妮·克罗斯比背熟整部圣经，让芬妮·克罗斯比每周背诵好几章圣经，经常多达五章。并要逐行经文反复背诵，把圣经的教训灌入芬妮·克罗斯比的脑海里。
     芬妮、克罗斯比有着超乎常人的记忆力，在她十岁时，已经背诵旧约圣经的前四部——创世记、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新约圣经的四福音此外，她还能背诵好几篇诗篇、整本路得记、整本箴言、以及最伟大的散文诗——所罗门的歌中之歌。芬妮·克罗斯比经常形容自己的头脑为一张书桌，只有很小的空间，却装满了随时可以取之运用的数据。
     到了十二岁，芬妮·克罗斯比越来越觉得她与外界隔绝，她知道外面的世界有许多知识等候她掌握，而当地又没有盲人学校向她施教，她的绝望是可以想象的。在这样绝望的光景中，她到盖伊村去拜访祖父母。她的祖母所住的地方就是芬妮·克罗斯比出生的房子。祖母是一个慈祥的妇人，自从儿子约翰·克罗斯比逝世之后，他们一对老夫妻就在祖屋里度过晚年，他们唯一的孩子就是芬妮·克罗斯比。
     芬妮·克罗斯比遇到祖母后，毫无保留地吐露了心中的忧郁和沮丧。祖母俯听了小芬妮的心声之后，带领小芬妮把心声向天父倾诉。
     有一天，当小芬妮在死样的静寂里啜泣的时候，祖母用一种异样的语气问小芬妮说，告诉我，你会否在天父的家里与我会唔？
     芬妮·克罗斯比还记得当年她是怎样回答祖母的：靠神的恩典，我会在天父的家里与你相会。然后她们俯下首来一齐祷告。不久，芬妮·克罗斯比的祖母就回到天家。
     祖母垂死时问她的话，有好几年萦绕在芬妮·克罗斯比的脑际。她祖母的意思是要她清楚得救，要她生命有真正的改变。事实上直至那时她还没有清楚得救。
     一八三四年十一月，默丝收到一张传单说纽约成立了一间盲人学校（New York Institution for the Blind）。默丝高兴得跳起来说，感谢神他垂听我的祷告，我早知道他会垂听。
     一八三五年三月三日，默丝带着芬妮·克罗斯比前往纽约，把芬妮·克罗斯比送进纽约盲人学校受教育。这时候芬妮已经十五岁，她在纽约盲人学校里当了十二年的学生。
     在学校里她喜欢读文法、哲学、天文学，以及圣经、天路历程（The Pklgrim’s Progress）科科都获得优异的成绩，她就是不喜欢读数学。
     在学校中，她又喜欢读历代诗人的作品，包括多马·摩尔（Thomas Moore）、布纳（Horatius  Bonar）、查理士·韦斯利（Charles Wesley）、窝特斯（Isaac Watts）等
     不久，芬妮·克罗斯比成为学校里出了名的诗人，学校当局有时叫她写诗敬贺到校访问的贵宾。校长钟斯（Dr. Silas Jones）担心人们对她的称赞会令她心高气傲，甚至影响她的学业，有一天召她进校长室，叮嘱她千万不可骄傲。听惯了颂词的她，在受到了警戒之后，眼泪不禁夺眶而出。
     接着学校当局严禁芬妮·克罗斯比再写诗，在失去灵感和诗意的日子里，她的学业大为退步。六个星期之后，钟斯校长叫她进校长室，诘问她因何成绩一落千丈。她坦承诗句充塞着她的头脑，当她不能抒写诗歌时，她的头脑得不着舒缓、调剂，校长只好同意地继续作诗，条件是她必须兼顾其它功课。
     在纽约盲人学校中，有一位教师慕雷（Hamilton Marray），耐心教导芬妮·克罗斯比诗的结构和写法。慕雷承认他本人不会作诗却教会了不少人作诗。慕雷常常向芬妮朗诵一段段的诗文，要芬妮·克罗斯比牢记心头。慕雷教她诗的韵律、节奏、排列，不时指出她的诗的缺憾和瑕疵。芬妮·克罗斯比永远不能忘怀老师慕雷的教导，
第4章 盲眼的女诗人

     一八三八二月，芬妮·克罗斯比的母亲默丝再婚，嫁给一个鳏夫多马士·莫利斯（Thomas Morris），从此默丝·克罗斯比（Mercy Crosby）改称默丝·莫利斯（Mercy Morris）。
     至于芬妮·克罗斯比，母亲的改嫁并不影响到她在纽约盲人学校的学习生活，她仍潜心致意地写作她的抒情诗。她尝试把写的诗向《纽约先驱报》（New York Herald）投稿，被该报录用登载。由于该报注明那首抒情诗是一位盲眼的女诗人所创作，因此引起该报读者的广泛注意。
     很快的，芬妮·克罗斯比赢得了“盲眼的女诗人”的称号，到处有人称赞她表达意念的能力，在字句的斟酌上，展现她非凡的才华。美国各地，许多人慕名到纽约盲人学校拜访她，使到学校的新校长孚伦（Peter Vroom）无暇应付。
     有一天美国最有名的诗人布莱恩（William Cullen Bryant）到盲人学校来。芬妮·克罗斯比从未意料到这样著名的大诗人，竟也拜读过她的诗作。布莱恩见过她之后，断定她确是一位盲眼的女诗人，说她有真正的作诗的才华，前途无可限量，并鼓励她不要中途而废，要继续写诗下去。这些话对初脱颖写诗的芬妮·克罗斯比是莫大的鼓励。
　　一八四四年四月芬妮·克罗斯比出版她的第一本诗集《盲眼女诗人的诗集》（The Blind Girl and Other Poems）共一百六十页，由她的老师慕雷写《序言》。该诗集出版之后，销路不错，这时芬妮·克罗斯比还继续向纽约各大报章投稿，以致她这盲眼诗人的知名度进一步提高。接着她陆续出版了四本诗集，即一八四四年出版的《盲眼的女孩子》（The Blind Girl），一八五一年出版的《蒙德勒诗集》 （Monterey and Other Poems），一八五八年出版的《哥伦比亚花卉的花冠》（A Wreath of Columbia’s Flowers）和一八九七年出版的《黄昏的铃声》（Bells at Evening）。一位同时代的诗人怀特（Henry Adelbert White）称赞芬妮说：芬妮·克罗斯比是第一流的诗人，她的潜质仍有待充分的发挥。
　　芬妮·克罗斯比也有人性的弱点，她狂热于渲染血腥腥的战争，有一小部分诗歌刻划残暴的杀戮战场。这与大众所知的她的文雅和慈悲并不相称，这或许是在她童年时，接触到一些远亲，他们曾在美国对西班牙的战争中服役，他们向她夸耀战争的壮丽，并极力宣扬个人英雄主义。
第5章 蒙恩得救的经过

     一八四六年，全世界暴发一次霍乱症，开始只蔓延在俄罗斯境内，其后传染到印度和波斯，有两万人倒毙在波斯。到了一八四九年的春天，单是英国，因霍乱致死的人高达七万人。
     美国人则陷入一片惶恐中，芬妮·克罗斯比所在的纽约盲人学校则师生互相安慰，认为一切都在神的手中。一八四八年十二月，当一只轮船从欧洲抵达美国新奥尔良（New Orleas）时，有一个乘客带着瘟疫的菌登岸，该城市的居民一染上霍乱症，共有三千五百人死亡。到了一八四九年五月分，流行霍乱病蔓延到美国东部一带。当时纽约盲人学校的校长已是张伯伦（James Chamberlain），他有意将学期提早结束，然后疏散学生们到乡村一带，因为传染病在城市蔓延的速度要快过在乡下。然而部分学生在乡下无亲人，无家可归。芬妮·克罗斯比坚称：神一定会照顾我们；而我们也要互相照顾。
     芬妮·克罗斯比自告奋勇地担当学校的义务护士，并协助校医克勒曼斯医生（Dr.Clements）制造霍乱丸——由三分之二的甘汞（Calomel）和三分之一的雅片（Opium）制成。
     到了同年七月中旬，纽约市区有五百至七百人死于霍乱，七月底，纽约盲人学校的隔壁大楼被征用为霍乱临时医院。这时候，克勒曼斯医生和芬妮·克罗斯比昼夜不停地抢救患病者。他们亲眼看到十个盲人学生不治身亡。
     废寝忘食的芬妮·克罗斯比实在疲于奔命，当时是一片的恐怖。马车夫的车声辘辘地传人耳畔，大声嘶叫：“屋里有死人的，不得迟延，赶快搬上马车！”芬妮·克罗斯比的学校必须让棺材赶快搬开。芬妮·克罗斯比就在学校几个停放棺木的大厅中摸索着，手脚不停地忙乱着。
     到了最后芬妮·克罗斯比身心疲累，再也支援不住。八月间，校长让她到乡村去休养几个月。
     到了一九四九年，芬妮·克罗斯比的情绪低落，心情忧郁，她这时想到灵魂的归宿问题。假若这次她因瘟疫不幸身亡，她的灵魂将往何处？她的灵魂是否会遇见创造万有的主？
     她的祖母临终的话一直萦绕着她的脑际，她能否如所许的愿，在天上与祖母相晤。她至今仍未有重生的经历，未有别人悔改得救后那种明显的改变的经验，于是她的信心开始动摇。在这一段时间，她隐约地觉得神在呼召她，要她献身事奉他。
     她开始醒悟过来，这些年来，她的诗人的声誉使她陶醉不已，成功冲昏了她的头脑，她被称为盲眼的女诗人时不禁沾沾自喜，可就是没有深入考虑自己的永生问题。
     一八五零年，芬妮·克罗斯比有一个同事，叫开曼（Theodore Camp），在纽约盲人学校教工艺科。开曼是一位有追求的基督徒，邀请芬妮·克罗斯比到纽约三十街的循道会的百老汇会幕（Methodist Broadway Taberacle），参加一个传福音聚会。
     芬妮·克罗斯比对于是否参加传福音聚会，有点犹豫不决。当晚，她作了一个梦，梦境是如此栩栩如生，令她极度不安。她梦见：
     “天空乌云密布，有人进屋子里，告诉芬妮·克罗斯比说，开曼很紧急地想立刻见到她，她在梦中依稀记得，她走进开曼房间里，看到开曼病情严重。垂危的开曼（这是梦境，其实开曼又活多五十年），问芬妮·克罗斯比，会否在他们都去世后能在天上相聚。芬妮·克罗斯比答道，我愿意，神帮助我。她记得她也是这样应允临终的祖母的。在梦中，临终前的开曼警告她，要记得她向一个垂死的人曾作过的许诺。”
     醒了之后，芬妮·克罗斯比心里非常不安。前些日子，她一直把主耶稣摆在次要的地位，而把文学创作和社交活动摆在主要的地位。在她的生命中，她确实缺少了一些东西。
     一八五零年秋天，她于是陪着开曼，参加循道会百老汇会幕每一晚的聚会。在聚会中，阿们、哈利路亚的声音不绝于耳，其中夹着啜泣的声响。当传福音的讲道者呼召人到讲台前的时候，人们鱼贯地走到台前，跪在又冷又脏的土地上。有的人跪的时间长达两小时，好让长老执事们按手在他们头上，为他们悔改信主祷告。
     连续两晚，芬妮·克罗斯比走到台前虽然有长老为她按手祷告，但是她两次没有得着重生者的平安喜乐。
     到了一八五零年十一月二十日，陷入绝望和忧虑的芬妮·克罗斯比，在传道人呼召时，第三次走到讲台前。那一次，除了她，没有其它人走到台前。这一次她内心焦急，她深切地希望她能在那晚，里面有一次根本的改变。可是，尽管长老们、执事们恳切地为她祷告，似乎她并没有感觉到什么异样。
     末了，会众一齐唱艾萨克·窝特斯（Isaac Watts）写的圣诗《主在十架》（At the Cross）的最后一节：“哦主，我惟有献上自己给你，这是我唯一能够作到的。”
     这些诗句打入了芬妮·克罗斯比的心，突然间，有奇妙的事发生，芬妮·克罗斯比感觉到天上有光射人她的魂间，她不禁喜悦至极地跳起来，喊道，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第一次，她蒙光照，醒悟到：她已往是一手抓住世界，而另一手，她却以为可以抓住主。
　　那一晚，是芬妮·克罗斯比一生的分水岭，她决心把自己的余生奉献给神。已往，她追求的是世上的名声、金钱，和一切属世的事物；今后，她把自己献上给主，追求的是主的自己、主的喜悦。
第6章  她的婚事

     一八五五年，芬妮、克罗斯比已是芳龄三十五岁，而仍名花无主，云英未嫁。在这一年，纽约盲人学校聘请了一位新教师阿尔斯丁（Alexander Van Alstyne）。阿尔斯丁本来就读于纽约盲人学校，一八四八年时，因毕业该校时成绩优良，被正规大学录取，攻读音乐系，大学毕业后，返回母校任教职。
     在初期，由于芬妮·克罗斯比年龄比阿尔斯丁大，两人只是性情相投，芬妮·克罗斯比擅长作诗，阿尔斯丁专长音乐。慢慢地，两人从旨趣相投，发展到具有柏拉图式的爱情。没有多久，两人又从精神上的恋爱进展到在生活上互相关怀、互相照顾。
     一八五七年秋天，阿尔斯丁辞掉盲人学校的教职到长岛（Long Island）去当私人音乐教师，而芬妮·克罗斯比和新任的盲人学校校长古柏（Colden CooPer）又关系恶劣，她已有意追随阿尔斯丁离校。
     一八五八年三月二日，芬妮·克罗斯比经过了深思熟虑，正式向盲人学校辞职到长岛去找阿尔斯丁，两人在该月正式结婚，时克罗斯比三十八岁，比二十七岁的阿尔斯丁，大了十一岁。
     结婚后，芬妮·克罗斯比与夫婿住在长岛上的一个小镇马士伯（Maspeth），房子是租的，阿尔斯丁靠教钢琴及为几间教堂弹琴来谋生。
     一八五九年，芬妮·克罗斯比生下一个孩子，但孩子在襁褓中突然去世。
     心爱的婴儿猝然夭折，应是芬妮·克罗斯比一生中最大的创伤和悲剧。她在余生几乎绝口不题这件惨事，至今无人知道她的婴孩是男的，还是女的，甚至连死因也茫然无从稽考。
     在这悲剧发生之后，本来安份于在长岛过着安静的、与世隔绝的淡泊生活的她，在心灵的创伤稍为平复之后，与夫婿阿尔斯丁离开这个容易触景生情的长岛，搬到纽约的闹区曼哈顿（Manhattan）。一八六零年，他们住在一间小房子里，小房子离开纽约盲人学校并不远。当他们夫妇回到纽约市时，正是纽约市被灵性大复兴的浪潮淹没的时候。
第7章 纽约的灵性大复兴

     美国的教会历史上，经历了好几次的大复兴。一七四零年的新英格兰（New England）大复兴在爱德华滋（Jonathan Edwards）的传记中，已经稍为有所述及。
     十九世纪初期，美国经过了一次严重的经济衰退，许多人在灵性上反而有所追求。
     在这一次新的复兴浪潮到达之后，人们明显看见圣灵的工作。许多人抽空参加主日学（Sunday Schools）。在十九世纪初期的美国的主日学，并不单在主日才有，也不限定于儿童和少年人。许多人在白日作工，每星期抽出一晚或两晚的时间，去寻求圣经的知识和劝勉。
     另一方面，各种各样的福音机构成立起来，各种宗旨都有，从禁烟、禁酒以至禁绝贩卖黑奴。从一八四零年至一八五零年，美国本土的福音机构，不遗余力地广传福音，带领成千上万的人归向了基督。
     到了一八五七年，复兴的烈火席卷了整个纽约市，纽约市各处都有祷告聚会。每日都有人悔改信主。规模之大，以及范围之广，甚至报纸每日要做出专题报导。根据统计，从一八五八年至一八六零年，在美国，平均每星期有五万人信主得救，而每星期有一万人第一次加入教会，参与教会的聚会和事工。
     许多热心的基督徒，挨家挨户的去作见证。不论是邋遢不堪的阁搂、污秽的地窖或者是美轮美奂的商场、豪华的展览厅，都有这些基督徒的踪迹。他们邀请慕道者到主日学校和慕道班，来的人是一群群地涌进来。光是约翰街循道会教堂（John Street Methodist Church），就有一万二千个信徒参加午间的祷告聚会。
     芬妮·克罗斯比深受这次复兴运动的影响，她开始经常到约翰街循道会教堂去聚会，并参加教会的缝纫班，为贫穷人针织衣服。此外，她还到布鲁克林（Brooklyn）的普里茅斯公理会教堂（Plymouth Congregational Church）去听道。
     直至四十三岁，芬妮·克罗斯比仍未加入任何一个宗派。她兼容并蓄，除了到循道会教堂和公里会教堂之外，还到纽约市第五街的长老会教堂（Fifth Avenue Presbyterian Church），第四街长老会教堂（Fourth Avenue Presbyterian Church）和圣公会的三一堂（Trinity Episcopal Church）。
     有一次芬妮·克罗斯比到二十三街的荷兰改正派教堂（Dutch Reformed Church）做礼拜，那教堂的牧师史特莱克（Rev. Peter Stryker）很高兴见到这位盲眼女诗人芬妮·克罗斯比；在交谈中牧师又获悉她经历了痛彻肺腑的丧子之痛。她的心灵时隐隐悲痛，史特莱克牧师劝她必须放宽心怀运用她的恩赐在事奉神的事工上。史特莱克牧师又说，他有个朋友叫威廉·伯莱贝利（William Bradbury）善于作曲，需要有人能为他所谱的调子配上歌词。史特莱克鼓励芬妮·克罗斯比尽快去与威廉·伯莱贝利会面。
     那一次的大复兴运动对美国教会的圣诗，有着新的需求。威廉·伯莱贝利一向在纽约市的浸信会会幕（Baptist Tabernacle）弹钢琴。威廉·伯莱贝利三十岁时曾到英国和德国留学，学习作曲。他作的曲，既纯朴，又流畅。但是，这些年来，他一直在寻找一个能为他的曲调配上歌词的同工。
     一八六四年二月二日，芬妮·克罗斯比会晤了威廉·伯莱贝利。芬妮·克罗斯比为威廉·伯莱贝利配上的第一首圣诗的歌词是《我们正要去》（We Are Going）：

     我们正要去，我们正要去，
     到那远在天际的家乡，
     那里的原野是何等美丽，
     那里的阳光永不消失。
     那里喜乐的泉源奔流不息，
     在山谷中清翠可滴，
     我们和睦同居在爱里，
     相处一起永不分离。

　　威廉伯莱贝利无法想象芬妮·克罗斯比是如此顺乎自然地配上了歌词，歌词既不矫揉造作，又是那么引人共鸣。于是芬妮·克罗斯比正式加入了威廉·伯莱贝利的公司开始为该公司填写歌词。
第8章 成为圣诗皇后

     一八六七年芬妮·克罗斯比和她丈夫，住在纽约市西部贫民区的瓦利街（Varick Street）的一座廉租公寓三楼的半间房间。
     整座公寓挤满了三十三个人，在当时的纽约贫民区，还不算是最恶劣的情况。租客包括了爱尔兰人、德国人和黑人。芬妮·克罗斯比和夫婿算是其中少数的白种人。
     该公寓既无室外的通风设备，又无室内的自来水供应。当时芬妮·克罗斯比在社会上已享有圣诗作家的盛名，理应有更好的居住环境。但是芬妮·克罗斯比把她写诗的收入大半用在奉献上，只留下一小部分作糊口之用。她愿意生活得像穷人一样，因她相信她是献身给主，她是为着贫苦的大众，并非为着牟利。
     她周围的人看到世界上许多美好的事物擦身而过，与他们无缘未免有辛酸的味道，为了这些无缘于地上福禄的贫苦大众，芬妮·克罗斯比已有腹稿，拟写一首圣诗《莫把我漏掉》（Pass Me Not）。
     芬妮·克罗斯比用词遣字的纯朴和简单反映了她过人的智慧和才华。她的诗是写给普通大众与平信徒的，必须是平民化和浅白易懂的。她写圣诗的诗词是要唱诗的人，向无所不知的神打开心灵的。这些诗不是要博得自以为博学的大学教授和文学批评家赞赏的。
     一八六七年二一月，芬妮·克罗斯比认识了一位非常富有的工业家陶恩（William Howard Doane）。陶恩生于一八三一年，十六岁就经营家族的纺织品贸易，并很快地在事业上获得成功。
     这位年青的富家子弟却从小爱好圣诗，在教会中指挥唱诗班。起初他将歌唱圣诗作为嗜好，直到他三十岁时，少年得志的陶恩几乎因心脏病去世。到了这个时候，陶恩认定这是神的管教和惩罚，要他以更多的时间来撰写圣诗。陶恩于是把神给他的音乐恩赐用来事奉神。
     陶恩最苦恼的是，他写的曲，没有适当的、贴切的词。陶恩是音乐家，不是诗人，他所需要的，正是一位有属灵份量和有恩赐的写歌词的诗人。
     一八六七年十一月，陶恩到纽约时，拜访了一个福音机构的负责人米特牧师（Rev．W．C．Van Meter），米特牧师请求陶恩为该福音机构的周年纪念作一首歌。陶恩说，作曲没有问题，但是歌词却一时写不出来。米特自告奋勇地写了歌词。陶恩觉得不顺口和不达意。陶恩绞尽了脑汁也找不出贴题的歌词，他于是跪在地板上，祈求神赐下歌词好为该福音机构的周年纪念之用。陶恩重申他以前曾向神所祈求的，就是要神差遣一位诗人来帮助他，为他所作的歌曲配上歌词，使配成的圣诗能在灵性上帮助各地的弟兄姊妹。
     当陶恩正跪在地上祷告的时候，有敲门的声音，陶恩一打开门，有一个小童，递上字条，字条上写着：
“陶恩先生：
     我从未遇过你，但我里面催促我送这首诗给你，愿神祝福这首诗。
     芬妮·克罗斯比”
     陶恩于是细心地读芬妮·克罗斯比送来的新诗，诗的内文如下：

     我愿意更像耶稣
     让我恩主与我同住
     以平安和爱充满我魂间，
     令我如鸽子般温柔。
     我愿意行走更想耶稣
     在这尘世如旅客奔前路，
     我更愿意灵里贫穷，
     好让救主常与我同住。

     这首歌词非常适合该福音机构周年庆典之用，这首诗歌实际上是求神赐下恩典，使该机构在作风上，在表现上，更像主耶稣。
     第二天，当陶恩唱出这首诗歌的时候，米特牧师流下了感恩的眼泪，米特牧师拥抱着陶恩，问陶恩说，你从哪里拿到这首感人肺腑的歌词？
     一八六八年一月，威廉·伯莱贝利病逝，享寿五十一岁。芬妮·克罗斯比的哀痛是可以想象的。在葬事聚会上，诗班遵从威廉伯莱贝利临终的遗愿，合唱威廉·伯莱贝利生前和芬妮·克罗斯比合作的圣诗：
     “我们正要去，我们正要去
     到那还在天际家乡，……。”
     当芬妮·克罗斯比在葬事聚会上放声痛哭的时候，她听到一个奥秘的声音，对她说：“芬妮！继承伯莱贝利未完成的工作，从柳树上取下竖琴（参间诗篇一百三十七篇二节），擦干你的眼泪！”
     在场的有其它人听见这声音，却无法追查声音的来源。
     伯莱贝利逝世之后，芬妮·克罗斯比和陶恩的合作更加频繁、紧密。正如前文所说的，当芬妮·克罗斯比住在贫民区时，已构思一首诗《莫把我漏掉》。一八六八年春天，陶恩要求芬妮·克罗斯比把这意念用诗词正式表达出来。有一天她到曼哈顿地区一座监狱传福音，她听到一个犯人哀哭的声音，哀求主说：“哦，主啊，不要漏掉我！”当晚，当她退回寝室时，所有的歌词涌入她的脑际，下面是《莫把我漏掉》的歌词：

     一、莫漏掉我，慈爱救主，
     请听我祷告，
     当你正向别人召呼，
     莫把我漏掉。
     副歌
     救主，救主
     请听我祷告，
     当你正向别人召呼，
     莫把我漏掉。

     二、让我在你施尊座前，
     从你得救恩；
     俯伏痛悔，承认罪行，
     求你助我信。

     三、单单信靠十架功能，
     我寻求你面；
     医我伤痛，破碎心灵，
     救我用恩典。

     四、你是我的安慰源头，
     比我命珍贵，
     除你之外，在地何投？
     在天何所归？

     《莫把我漏掉》（Pass me Not）的歌词，配上了陶恩的调子之后，成为一首感人至深的圣诗。只是几天的工夫，这首诗歌就在芬妮·克罗斯比得着灵感的曼哈顿监狱里唱起来。这首诗字字打入囚犯的心，不少囚犯当场得救。芬妮·克罗斯比也如常到监狱传福音。芬妮·克罗斯比身为诗歌的作者，听了犯人唱这首诗歌，也不能自制，反应的强烈，令她昏厥，失去知觉，最后被人抬出现场。
     一八六八年四月三十日，陶恩来到芬妮·克罗斯比家里，对她说，我只能逗留四十分钟，到时我必须到车站搭火车回家乡辛辛纳提（Cincinnati）去、现在我哼一个简单的、平实的调子，希望你能为这调子配上歌词。芬妮·克罗斯比用手击着拍子，显得非常的安稳，遂即说道，这个调子是告诉我们，要《安稳在耶稣的手臂里》（Safe in the arms of Jesus）。她立刻跑进家里另一间斗室里，只膝跪在地上，正如她已往填词时那样，恳求神赐她灵感和话语。神怜悯她，神知道陶恩片刻之后就要赶往车站，迅速地赐她适当的话语。她在匆促的时间里，写完了《安稳在基督的手臂里》这首诗歌。她后来做见证说，她不是靠自己的本事和聪明，她依靠的是圣灵的祝福和能力。她当场读这首歌词给陶恩听，陶恩就带着这首诗赶往辛辛纳提去。
   这首诗是这样的：

     一、安稳在耶稣手臂，
      安稳在主怀里，
      在此他爱常覆冀，
      我得甜美安息。
      这是天来的音乐，
      经由诗歌倾吐，
      飘过荣耀的天野，
      飘过碧玉之上。
     副歌
      安稳在耶稣手臂，
      安稳在主怀里，
      在此他爱常覆冀
      我得甜美安息。

     二、安稳在耶稣手臂，
  安稳脱离挂碍，
     脱离试探与攻击，
     在此罪不为害。
     脱离痛苦的熬煎，
     脱离疑惑、惊畏；
     只有几个小试炼，
     只有几滴眼泪。

     三、耶稣是我避难所，
     耶稣为我受死；
     我的信心要信托
     神的万世盘石。
     在此让我忍耐等
     等到忍耐已过；
     等到羔羊从新城，
     成全我所信托。

     芬妮·克罗斯比作见证说，《安稳在耶稣手臂里》，特别是为着那些失去亲人的人唱的，她说最适合那些失去孩子的母亲唱的。芬妮·克罗斯比失去她心爱的孩子，当她谱写这首歌词的时候，由于有亲身的经历和感受，所以歌词发自内心，非常真实，带着强烈的感染力，并特别有圣灵的恩膏。
     一八六九年陶恩邀请芬妮·克罗斯比到他的家乡辛辛纳提作客。在一个酷热的夏天晚上，芬妮·克罗斯比向一群辛辛纳提的工人讲道。讲道快要结束时，她里面有一个感觉催促她，就是觉得在听众之中，有某一个母亲的儿子，需要在当晚就得着救恩，否则就再无机会得救。所以芬妮·克罗斯比作出紧急的呼吁，说，假若有一个母亲所心爱的孩子，离开母亲的家，偏离母亲的教训，流浪在外头，而今晚适好在这里聚会，可否请他在散会后来找我？
     聚会结束之后，有一个大约十八岁的青年人来找芬妮·克罗斯比，问她说，你是不是指着我说的？我答应我母亲将来有一天会在天堂与她相聚，但按照我目前的生活行为，根本就不可能实现。芬妮·克罗斯比于是恳切地为那青年人祷告。那青年人站起身来的时候，眼中焕发出新的光辉，欢乐地说道：“我现在可以在天堂与母亲相晤，因为现在我找到了神。”
     刚好在那段日子，陶恩请求芬妮·克罗斯比为美国本土的福音机构写一首抢救灵魂的诗歌。当晚，芬妮·克罗斯比临睡之前，写成了《抢救灭亡人》（Rescue the Perishing）。这首歌词如下：

一、快抢救灭亡人，
     关心将亡人，
     抢救他们离罪恶和坟墓，
     为犯罪者哀哭，
     扶起跌倒者
     告诉他们主耶稣的救赎。
     副歌
     快抢救灭亡人，
     关心将亡人，
     耶稣满有慈悲，
     要救罪人，
     人虽漠视主爱，
     他仍然等候，
     等候罪人悔改作主子民。
     与他们同恳求
     态度须温柔
     只要人相信
     他必定赦免。

三、在人内心深处
     恶者常折磨
     知觉麻木惟主恩能恢复，
     用爱心相关怀，
     以热诚唤醒
     心弦虽已断能再次奏鸣。

四、快抢救灭亡人，
     尽信徒本分，
     靠主力量是得能力胜此任，
     当继续走窄路
     忍耐赢罪人。
     告诉流落者救主已舍命。
     芬妮·克罗斯比的歌词配上陶恩的调子的，还有一首《荣耀归与真神》（To God be the Glory）。这首诗歌，在一百多年后，仍被采用，特别在二十世纪的五十年代，葛培理（Billy Graham）在传福音聚会时，更常常使用。这首诗歌以简捷的话语，直接地宣扬基督徒的信仰。今录下这首诗歌：

一、荣耀归与真神——他成就大事，
     为爱世人甚至赐下独生子，
     献上他性命为人赎罪受害，
     永生门已大开，人人可进来。
     副歌
     赞美主！赞美主
     全地听主声音；
     赞美主！赞美主！
     万民喜乐欢欣。
     哦，来亲近父神，藉爱子耶稣，
     因神所成大事，荣耀他不住。

二、何等完备救恩——藉宝血赎价，
     凡信者可领受神应许救法；
     虽然罪孽深重，若真心相信，
     必立从主耶稣，得赦免、洁净。

三、神己指教我们他所成大事
     欢乐何大，皆因耶稣——他爱子
     更大、更深惊喜将震荡心灵，
     当我们得面见主耶稣荣形。

     在陈则信主编的《诗歌》中，挑选了一首由罗伯特·劳力（Robert Loary）作曲，芬妮·克罗斯比写词的《一路我蒙救主引领》（All the Way My Saviour Leads Me），即《诗歌》第二百九十七首。这首诗作于一八七四年。那一年某日，芬妮无钱交房租，她决定跪下来祈祷，仰望神的施恩。这时有一个她素来不认识的人，推门进来，塞美金十元在她手里，正是房租所需的数目。这首诗共三节：

     一路我由救主引领，陈腐事物何必求？
     难道我还疑他爱情，毕生既由他拯救？
     神圣安慰，属天生活，凭信我可从他得，
     我深知道凡事临我，他有美意不必测。
     我深知道凡事临我，他有美意不必测。

二、一路我蒙救主引领鼓励我走每步路；
     供我灵粮，长我生命，帮助我历每次苦。
     旅程虽然力不能支，心灵虽然渴难当
     看哪，面前就是盘石，喜乐活泉可来尝。
     看哪，面前就是盘石，喜乐活泉可来尝。

三、一路我蒙救主引领，哦，主大爱何丰满！
     不久我到天的家庭，来得应许的平安。
     我灵披上荣耀身躯，飞入天上光明处。
     我要永远唱此佳句，蒙他引领我一路。
     我要永远唱此佳句，蒙他引领我一路。

第9章 继续为主作工

     一八七五年，芬妮·克罗斯比已是五十五岁，在她居住的纽约市，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美国大布道家慕迪（Dwight Lyman Moody）和领诗的孙盖（Ira David Sankey）到纽约市的布鲁克林区（Brook上yn）主持传福音聚会。
     同年十月二十四日，当慕迪站上讲台时，布鲁克林区的溜冰场挤满了七千人听他讲道，另有两万人不得其门而入。
     一八七六年二月，慕迪和孙盖又重返纽约，这次是在竞赛场（The Hippodrome）传福音。芬妮·克罗斯比曾参加了这些大型的传福音聚会。孙盖领诗时，福音诗歌产生了惊人果效，这情况使芬妮·克罗斯比印象深刻。特别是一千人组成的诗班唱出福音诗歌时熔化了不少不信者刚硬的心。
     一八七六年慕迪在纽约布道期间，芬妮·克罗斯比被人介绍，认识了慕迪和孙盖。慕迪和孙盖曾在布道会上采用过她的诗歌，如今既然认识了，就要求她提供更多的、新的传福音短诗，来应付福音事工上新的需要。
     美国各地许多小型聚会开始邀请她去讲道。她讲道时语气亲切、简朴、直接，正像她所写的诗那样感人肺腑。很快地，她成为美国最活跃的传道人之一。
     一八七七年，芬妮·克罗斯比又认识了一位基督徒作曲家史特宾斯（George Coles Stebbins）。史特宾斯是一位布道家本底告斯（George Pentecost）的搭档，为本底告斯的布道会领诗。芬妮·克罗斯比作词，史特宾斯作曲的诗歌很多。著名的《救我恩典》（Saved by Grace）即是其中之一首

一、有日银链将要折断，
     我就不再如此歌唱；
     但我醒来何等喜欢，
　　竟然得以面见我王。
　　副歌
　　我要看见 他面对面，
　　我要述说 救我恩典；
　　我要看见 他面对面，
　　我要述说 救我恩典。

二、有日地上帐棚倾覆
     我也不知是在何年；
     但我确知有个住处，
     为我预备在主那边。

三、有日斜阳就要西沉，
     地上工作从此完毕；
     得主称许“忠心仆人”，
     我要进入永远安息。

四、有日，所以我要准备，
     把灯剔亮，儆醒守待；
     有日主来召我归回，
     我魂就要飞投主怀。

     芬妮·克罗斯比和史特宾斯合作的圣诗中，被世界各地吟诵的另一首出名诗歌是《耶稣今日召你》（Jesus is Calling）。即宣道出版社编的《生命圣诗》第一百九十三首。
     有一天，芬妮·克罗斯比前往美国宾夕法尼亚州（Pennsylvania）的德国镇（Germantown），到一位著名作曲家哥柏特利克（William James Kirkpatrick）的家里作客。一些敬虔的基督徒谈及世俗生活的短暂和浮华。芬妮·克罗斯比沉思了一阵，感叹说，世上的事物，表面上看起来很吸引人，但是很快地，我们对它们会越来越感到疲倦。
     哥柏特利克教授有感而言，说，好，我们永远不会疲倦不唱这首旧诗章。
     芬妮·克罗斯比好像触了电似的，突然大声喊出，那么下一句怎样下去呢？
     在座的人摸不着头脑，不知道她的意思，她自己接看说：“荣耀归神，阿利路亚！”陈则信弟兄把这首《我们不会疲倦》（We Are Never Never Weary）的圣诗编为《诗歌》第一百七十九首，全首诗歌共四节。为这首诗歌作曲的正是该天芬妮·克罗斯比的主人哥柏特利克。

一、我们不会疲倦不唱这首旧诗章，
     荣耀归神，阿利路亚！
     我们声浪依旧，信心比前更坚强，
     荣耀归神！阿利路亚！
     副歌
     神的儿女有权利，可以大喊并大唱，
     因为前途更光明，我们魂乐似飞翔，
　　不久我们到天上，就要朝见我君王，
　　荣耀归神，阿利路亚！

二、我们浸沉在那救赎大爱极乐中，
     荣耀归神，阿利路亚！
     我们心中乐极有如插翅上高空
     荣耀归神，阿利路亚！

三、我们所去之地乃是精金所建造，
     荣耀归神，阿利路亚！
     那里，我可面见我王所有的光辉，
     荣耀归神，阿利路亚！

四、那里，我们要藉新诗喊出救赎恩，
     荣耀归神，阿利路亚！
     那里，我们要同众圣拥挤耶稣身，
     荣耀归神，阿利路亚！

     芬妮·克罗斯比每一首诗歌，从出版商只收到一元或二元美金。不管这首诗歌如何流行，果效如何突出，其利益统归作曲家或出版商。许多人为她抱不平，认为她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劝她向出版商要求更高的酬劳。但她感到，她是帮朋友的忙！更重要的，她是在事奉神。她的最大的酬报，乃是更多的灵魂因着这些诗歌归向了神。这些灵魂才是无价之宝。
     实在很难评估芬妮·克罗斯上在诗歌方面作出的贡献和成就。《安稳在耶稣的手臂里》被翻译成二百多种的语文。孙盖作见证说，当慕迪到英国布道的时候，孙盖所领的诗歌中，非常有果效的和十分感动人的几首诗歌中，有一首即是芬妮·克罗斯比创作的《有福的确据》（Bessed Assurance）。这首圣诗，香港道声出版社将之编为《颂主圣诗》第三百六十七首。这首诗共有三节：

一、有福的确据，耶稣属我，
     我今得先尝，天堂的荣耀！
     为父神后嗣，已得救赎，
     从圣灵得生宝血洗净。
     副歌
     这是我故事，我的诗歌
     赞美我救主，昼夜唱和。
     这是我故事，我的诗歌，
     赞美我救主，昼夜唱和。

二、完全顺服主，快乐无比，
     天堂的荣耀，显在我心里；，
     天使带信息，由天降临，
     传报主怜悯，述说主爱。

三、完全顺服主，万事安宁，
     我在救主里，喜乐满心怀；
     时刻仰望主，儆醒等待，
     满得主恩惠，浸于主爱。

     不过，在慕迪带领的所有英国布道会，首屈一指的诗歌。却是《莫把我漏掉》。这首诗歌也被翻成多国文字。美国纽约一位浸信会牧师达金博士（Dr．E．I．Dakin）认为，没有一首福音诗歌，像《莫把我漏掉》带领那么多人信主得救。
     一八八零年，当芬妮·克罗斯比已是六旬，她在主面前有一个心志，就是希望她所作的诗歌，能感动多达百万人来接受主耶稣。当她听到有人因唱她创作的诗歌信主得救的时候，她是何等的喜乐。她说，当我听到这些消息的时候，我不是存心想要夸耀自己，乃是觉得神恩待我，竟让我在拯救人灵魂的事工上有份。
     一八九零年三月，芬妮·克罗斯比已达七十高龄，这时候她已是美国家喻户晓的名诗人。那一个月，慕迪适好到纽约主持聚会。这一次领诗的不再是孙盖。孙盖虽然仅是五十岁，他那金嗓子已是沙哑，不能再担任领诗重任，代替孙盖的是唱男高音的史特宾斯（曾为芬妮·克罗斯比的《救我恩典》作曲）。
    当慕迪站在大理石学院教堂（Marble CollegiateChurch）要开始聚会的时候，芬妮·克罗斯比走了进来，却找不到座位。正当芬妮·克罗斯比要走出教堂的时候，被慕迪的儿子小慕迪（William Revell Moody）看到，小慕迪就上前告诉她有一个空位。结果小慕迪把芬妮·克罗斯比一路领上讲台上的空位。芬妮·克罗斯比找到座位的时候，全体会众正在歌唱她创作的诗歌《有福的确据》，慕迪站起大声说，感谢主，作这首诗歌的女诗人来到我们中间。从这件事情，看出年老的芬妮·克罗斯比，在美国公众——包括杰出的布道家慕迪——心目中的份量。
     慕迪非常敬爱芬妮·克罗斯比这位老姊妹。一八九六年，慕迪到纽约传福音的时候，几乎每一次聚会都唱《救我恩典》曾有一次，在晚上聚会的时候，前后唱了三次《救我恩典》。当慕迪反复唱着诗歌的时候，眼泪流在他的两颊上。
     老年的芬妮·克罗斯比由于创作不多，收入锐减，一年的收入，不足四百美元。她从不贪心不奢求，她是接受每首歌词的创作费为二美元的低微酬报。后来慕迪向出版商建议，改为付给她每周八美元的固定薪水，好使她每年有四百一十六美元的固定收入。这样，即使芬妮·克罗斯比在年迈力衰时，无法写书诗词，也不至于毫无收入。
     一九零零年，当她八十岁时，她在北田（Northfield）慕迪住宅的门坎前，跌了一跤，受到损伤。她回纽约时，又心脏病发作。当她康复时，她仍然不顾一切，到处奔波，为主作见证。许多人因着她的信息得着供应。在她老迈时，她仍继续不断地讲道传福音，有时一天讲道三次，每次聚会的人数往往超过三千人。
     一九零三年十一月，时芬妮·克罗斯比八十三岁，她被邀请往美国马塞诸塞州（Massachusetts）的林城（Lynn）的男青年会（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作见证。
　　芬妮·克罗斯比述说她在三十四年前—— 一八六九年——在辛辛纳提创作《抢救灭亡人》的过程。会后，许多青年人争先恐后地与她握手。内中有一中年人情绪波动，他令人惊奇地突然对芬妮·克罗斯比说，我就是三十四年前被你带出歧路而得救的那个小孩子。从那天开始，我一直过着基督徒的敬虔生活。他又说，虽然我们不一定能在地上再相晤，但是有一天我们可以在天上相聚。这中年人没有留下名字，但是芬妮·克罗斯比深受感动，这件事给她很大的鼓励。
　　一九零五年三月二十四日，芬妮、克罗斯比已满八十五岁。纽约市一些教牧人员，决定在二十六日那一天，各教堂庆祝她。在二十六日那一天，各教堂都点唱她的诗歌，来向这位德高望重的盲眼女诗人致敬。几乎每一个讲道的人都述说她的生活行为，作为基督徒效法的榜样。
第10章 她因神而满足

     芬妮·克罗斯比的盲眼，是众所周知的。但是她没有自怜的感觉，她反而觉得，她的盲眼是出乎神的美意，她也因着神而满足。她常常说，对我来说，这是一件最美好的事，否则我怎能发挥我的潜质。若我不是盲了的话，世上许多诱人的景色必将使我分心。
     一九一零年三月，芬妮·克罗斯比已届九十高龄，她在这样高龄时，作见证说，我希望每一天都能被主用，成为他合用的器皿。
     一九一一年春天，她被邀请在纽约的循道会教堂（Metodist Episcopal Church）的福音聚会讲道。那一天，五千人聚集在卡尼基大厅（Carnegie Hall），单是诗班就有二千人。
     当九十高龄的芬妮·克罗斯比走上讲台时，会众中有人大声呼唤，赶快找轮椅来。芬妮·克罗斯比用响亮的声音制止他们，说，我不需要轮椅，我能站在我的双腿上，耶和华是我的力量。
     一九一三年二月，芬妮·克罗斯比到达美国马萨诸塞州（Massachusetts）的剑桥（Cambridge），在第一浸信会教堂（First Baptist Church）释放信息，那一天会众有二千人。
     同年三月，正是她的九十三岁生日，她表示说：“恐怕世界上没有人比我更喜乐。我好像一叶小舟，泛游在毫无波浪的小溪里，两岸尽是鲜花。”那一晚，她的老朋友史特宾斯陪着她到布列治港（Bridgeport）的第一循道会教堂（First Methodist Church），去听美国一位盲眼的歌唱家卡本特夫人（Mrs．Jenny Benett Carpenter）献诗。
     在芬妮·克罗斯比讲道之后，卡本特夫人开始以女高音唱芬妮·克罗斯比作的《救我恩典》。卡本特夫人正唱一半的时候，九十三岁的老姊妹芬妮·克罗斯比突然站起来，拖着卡本特夫人的手，加入歌唱。所有的会众都受到感动，有的人因看到两位盲眼的姊妹，靠主恩典，一起献诗的时候，感动到哭了起来。
     一九一四年，美国音乐评论家阿摩司·韦尔斯（Amos Wells）在《圣诗宝藏》（A Treasury of Hymn Stories）一书中，把芬妮·克罗斯比列为英语世界最伟大的三位圣诗作者之一，其它两位是艾萨克·窝特斯（Isaac Watts）和查理士·韦斯利（Charles Wesley）。阿摩司·韦尔斯选出历代一百二十位圣诗作者的代表作。被选为芬妮·克罗斯比的代表作的，是《赶紧去》（Speed away）。这首诗激发了差传的工作。这首诗成为差传工作者出发前的告别歌。成千上万的传教士一面唱看这首歌，一面负着神圣的差传使命，走上征途。
     一九一五年二月十二日，高龄九十五的芬妮·克罗斯比在美国南部港口布列治港（Bridgeport）逝世。全美国的报纸向公众报导，闻名全球的圣诗作者芬妮·克罗斯比归回了天家。这是布列治港有史以来最隆重和最大规模的葬礼，成千上万的居民目睹棺木经过时，掩面哀哭。
     美国有名的音乐家小孙盖（Allan Sankey）、闵氏（Hubert Main）、史特宾斯（George Stebbins）、杰克逊（Trevena Jeckson）出席了葬礼，本地和外地许多教堂的牧师都前来参加。
     葬礼聚会上，诗班和会众歌唱芬妮·克罗斯比生前所喜爱的诗歌《父辈们的信心》（Faith of Our Fathers），人民长老会教堂（People’s Presbyterian Church）的丹文博（Rev．H．A．Davenport）主领祷告。接着诗班唱着芬妮·克罗斯比的诗歌《安稳在耶稣手臂里》和《救我恩典》。
     芬妮·克罗斯比所属的第一循道会（First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的布朗牧师（Rev．George Brown）说：
     “你们诸位来到这里向一位朋友献礼、加冕，当这位圣诗皇后挣脱死亡的捆锁，进入天上的荣耀的境界时，那里必有一个隆重的、壮丽的欢迎会。”
     为芬妮·克罗斯比写传记的杰克逊在丧礼聚会上，所读的经文是提摩太后书四章七至八节：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
     在她的墓碑上，雕刻着《有福的确据》的第一首：

     有福的确据，耶稣属我，
     我今得先尝，天堂的荣耀！
     为父神后嗣，已得救赎，
     从圣灵得生，宝血洗净。

     墓碑上雕刻的经文是马可福音十四章八节：
     “她所作的，是尽她所能的。”
参考书目
1. Bernard Ruffin著的The Hymn Writer，Fanny Crosby．
2. Samuel Trevena Jackson著的 Fanny Crosby’s Story of Ninety Four Years
3. S．Trevena Jackson著的This is My Story，This is My Song．（陈骝译为《圣诗皇后芬妮·克罗斯比》）
4. Warren Wiersbe著的Victorious Christians You Should Know
5. Fanny Crosby著的An Autobiography，Memories of Eighty Years．
6. John Woodbridge著的More than Conquerors．
7. 陈则信主编的《诗歌》
8. Bernard Ruffin所撰的 Fanny Crosby．
9. Knneth W．Osbeck著的 52 Hymn Stories．
10. Amos R  Wells著的 A Treasury of Hymn Stories．
十九、慕安得烈（1828-1917，Andrew Murray）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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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安得烈是一位神大用的器皿，许多属灵的伟人都曾从他得着帮助。迈尔（Frederick Brotherton Meyer）给予慕安得烈的书高度的评价，迈尔这样说：“我蒙主呼召到世界各地传福音以来，曾读过许多书籍，其中尤以慕安得烈的书最有吸引力，他的书若不是排在第一位；也应列在前面几位之中；我的心深受慕安得烈的著述所感动，我正想选择其中的精粹读给弟兄姊妹听。如果在各地的信徒广泛地阅读他的书，我深信将在世界各地带起一个空前的大复兴。”
     宾路易师母（Jessie Penn－Lewis）也从慕安得烈的书得到许多属灵的供应，她读了慕安得烈著作的《基督的灵》（The Spirit of Christ），坦承她属灵的眼睛被开启了；在启示中更深一步地认识了基督。
     早在一九二九年，在中国的倪柝声弟兄，就在地主编的《复兴报》上，发表了慕安得烈的信息《基督的十字架》。感谢主，倪拆声弟兄在七十年前，已将慕安得烈从神所领受的宝贵话语，与中国各地的弟兄妹妹一同分享。
     慕安得烈的祖先，一直是敬虔爱主的基督徒。这个代代承继下来的属灵产业，诚然是无价之宝。这个无价之宝的产业，其恩泽不止使后代得益，也无可避免地流传到世界各地。然而，一切属灵的祝福，有赖于祈祷的灵去扶持。神所祝福的家庭，是恩典的输送管道。人能出生于这样的家庭，确是一种高贵的权利和特别的恩典；但是在同时，也承担了一项沉重的责任。
     仇敌的攻击，世界的诱惑，人天然的软弱，都在都影响着这些家庭下一代的属灵成长。作为父母的人，一旦属灵的生活趋向松懈，不谨慎小心地去持守神的托付，这种属灵的产业不久就会被消耗掉，丧失殆尽。
     慕安得烈的家族世世代代蒙福；应验申命纪十二章二十八节题及的神的应许：‘你要谨守听从我所吩咐的一切话；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善、看为正的事；这样，你和你的孩子就可以永远享福。’
第1章 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事奉神。（提摩太后书一章三节）

     慕安得烈（Andrew Murray）生于一八二八年五月九日，与他的父亲和祖父同名。他的远祖属于苏格兰的‘古老的光’的长老会（Auld Lights Presbyterians），这是一个极其虔敬的宗派。他的最近数代祖先，世代以来居住于苏格兰的阿伯丁郡（Aberdeenshire）；他的祖父盛年时不幸逝世；临终之夜，大声为他的四名儿女题名祷告。大儿子约翰——慕安得烈的伯父，当时才十二岁，在床榻之旁听闻父亲的恳切祷告，大受感动，决意终身奉献为主工作；同时立下志向准备自己。慕安得烈的伯父后来果然成为阿伯丁（Aberdeen）一间礼拜堂的牧师，直到终年不辍。
     慕安得烈的父亲也下定决心事奉主，对南非荷兰属土有负担；故前往荷兰学习了几个月荷兰文。老慕安得烈深为母亲——慕安烈的祖母——宠爱，又不敢拒绝来自南非洲的呼召，在辞别躺卧病床的母亲时，不敢说出将往何地。老慕安得烈告别母亲后，其母亲不久也随着离世。
　　老慕安烈抵达南非后；被荷兰改革宗长老会安排在好望角殖民地一个重要市镇葛来夫瑞奈（Graaff Reinet）的教会事奉。他前后在那里牧养教会；长达四十五年之久；深得当地人士的敬爱。许多圣经的话语，因着他着重地反复传讲，就深深地刻在他儿女的心坎里。每逢星期五晚间，他必专一地为教会的复兴祷告。他的孩子们永远不能忘记；他们怎样有时站在书房的门外，窃听父亲大声地祷告神；恳求神将圣灵浇灌下来。老慕安得烈非但为着葛来夫瑞奈的教会祷告，也为南非各他的教会祷告，他甚至为全世界各处的教会疾声祷告。老慕安得烈的妻子马利亚·史提格曼（Maria Stegmann）——慕安得烈的母亲，是个极适合的事奉伙伴和助手，她的特点是知足而有安息。其秘诀就是与神交通；她从不忽略在隐密处的灵交。当她关上房门与神交通之时，孩子们和佣人都晓得不可搅扰她。即使有需要，亦不敢轻易叩门。
　　这个家庭的主要特征是尊敬，全家尊敬神和神的话语。妻子尊敬丈夫；儿子尊敬父母；仆人尊敬主人主妇。儿女们在主的道路上和话语上受训练，学习顺服。父亲的话虽是家法；然而在这个家庭里，爱是完全的锁链，爱把这个家庭捆锁在一起。
第2章 我用慈绳爱索牵引他们（何西阿书十一章四节）

     葛来夫瑞奈的教育环境欠佳，师资的品质不高，老慕安得烈爱子心切，常为两个儿子——慕安得烈和他哥哥约翰——的教育问题迫切祷告。当慕安得烈十岁时，就与十二岁的哥哥约翰；被老慕安得烈送往苏格兰读书。当时由于两个孩子太小；不适于外出航行，老慕安得烈委托一位卫理会牧师亚杰具尔（James Archbell）；乘该牧师度假时，携带两个小孩子到苏格兰。一八三八年七月，慕安得烈就与哥哥约翰到达阿伯丁（Aberdeen）。兄弟两人从此寄养在伯父老约翰的篱下，历七年之久。
     在这七年之间，伯父伯母从未在两个侄儿身上，找到明显的错处，可见慕安得烈兄弟在南非时的家教是何等良好，而他们在葛来夫端奈的家庭祷告——包括父母的私自祷告，是何等有功效和有能力。
     当时在苏格兰的教会，蒙神祝福，满有蓬勃的景象。属灵的大汉，如查麦士（Thomas Chalmers）、马其尼（R.Murray Mc Cheyne）、宾伟廉（Wlliam C．Burns），和波纳尔兄弟两人(Two Bonars)，正被神大大使用。参加查麦士的大帐棚聚会的会众，多达六千至一万人。慕安得烈兄弟，几乎从不错过查麦士的聚会；慕安得烈听完查麦士的讲道后；更负责在餐桌上,向伯父老约翰转述查麦士的讲章。其它大布道家的复兴会，若有慕安得烈参加，也照样由他向伯父转述。这些说话的操练对慕安得烈大有帮助；日后从他的讲道和著作明显地反映出来。
     慕安得烈和哥哥约翰既受这种属灵环境的熏陶；就不知不觉地内心倾向主，并催促他们走向事奉神的道路上去。
     这在慕安得烈与他父亲来往的信札上；可以看出。他父亲老慕安得烈曾这样写着：“我不愿意你拣选法律，因为今日的裁判官与辩护士道德破产，人格低落；令人触目兴叹。假若你倾向神学，或医学，或商科，我认为在好望角和别处都有出路。如果我在你的景况下；我愿意注意在印度的布道工作，这里值得伟大的人来思索，来渴慕。……（一八四零年）接到慕安得烈来函，得知苏格兰西部有复兴，心中何等欣慰。无论何处有灵魂归向基督，都使我的心灵雀跃。尤其可喜的是，我亲爱的孩子们，虽属年轻；已能心里向往这些事。……（一八四四年）我要恭贺你拣选传道的事业。我心中高兴，因为主乐意看到你真心诚意地走上他为你安排的道路。
     “我所爱的孩子，我相信这时你已奉献你的心给耶稣基督，从今直到永远归属于他。不管美名恶名都一心跟随他。在南非教会事奉神，不会带给你属地的财富，或今生的舒适，却会供给你一块肥沃的田地；在一班和善宽仁的百姓中间，可以尽情服事。我在这项工作上已有二十二年以上的事奉；心灵非常喜乐，同时我也能谦卑地相信，在神的祝福之下，我的事奉却得到相当大的果效。我题起这些，无非要鼓励你，作你的借镜。”
     一八四五年四月间，慕安得烈和哥哥约翰同时毕业，得到文学硕士学位。他们为着将来要在南非荷兰属土各地从事教会的改革工作，必须重新温习在幼年时所学的荷兰语。因此慕安得烈兄弟二人为了要终身事奉神，前往荷兰的乌特勒克（Academy of Utrecht）学院继续深造，去接受神学课程。他们兄弟两人在荷兰学习一共有三年多之久。
第3章 我要引瞎子行不认识的道。（以赛亚书四十二章十六节）

     慕安得烈兄弟二人于是由苏格兰热烈的属灵空气，转入荷兰冷酷死沉的仪文内。老父有先见之明，预先修书警告他们说：“你们既立志以传道为事；哦，让我恳切劝告你们，过一种儆醒祈祷的生活，使你们得蒙保守，脱离情绪上的错误；不致偏离行为上的正路。不久你们会听到同学们，甚至教授们，侃侃发表神学上的意见，使你们受惊彷徨。你们领受这些言论要特别小心，不可理睬是某某等名人所主张。要学习作尊贵的庇哩亚人（徒十七章十一节），在可称颂的灵的引导之下，默念你们的圣经和省察自己的心，你们就必被引导进入所有的真理。在结交朋友的事情上：你们会遇到一种试探，就是荷兰的姜酒和烟叶。你们必须拒绝这些可憎的习惯。必要时你们可用荷兰优良的茶叶或咖啡款待朋友们。在这些事上，不要害怕与别人有差异。无论人介绍你们看什么书，都不可忽略译圣经。这件事必须每日去作，且须用谦卑和经常的祷告来仰望圣灵的引导。”
     他们带有介绍信，去见盖贝多（Dr.Cappadose）博士，盖博士是热心福音工作的小团体的领袖。由盖博士得以认识一些同学，彼此结为密友。当时有几位热诚的同学们发起一个小小团体；互相切磋，准备将来做事奉工作。团员一致决定在聚会时不喝酒类，只用咖啡\茶和荷兰巧克力，因此遭到同学们歧视讥刺；加以浑名称之为：“巧克力俱乐部＂（Chocolate Club）或“祈祷会”。同学们对弟兄们仇恨之深，甚至在教室内亦不与他们并肩而坐，出入也不与他们相偕。俱乐部的弟兄们也热心传福音。慕安得烈就在弟兄们中间有了得救的证实。
     一八四五年十一月十四日，他禀告双亲：“我有极大的喜讯通报你们，你们必定欢喜，连天使也都跳跃快乐；你们的儿子现在已经重生了。我难以用文字表达所感觉的。过去在信札和谈话间，我对于这些事总保持一种沉默，迄今我尚不知如何用文字表达。当我回顾神怎样带领我直到今日，我必须承认神所说的‘我要引瞎子行不认识的道，领他们走不知道的路’（赛四十二章十六节）。最近二三年内，有一种内在的变化发生；一时神情肃穆，一时浑忘一切，浑忘后又继以严肃，如此不断变化。我就在这种不安定的情绪下前来乌特勒克，启程前俗事繁忙；你们能察觉出，我缺少严肃。在航行三日内，又来一段严肃的时期，离别和回忆使人反省自己。抵荷兰后，我想我的祷告转为更恳切。我只晓得这点，其它就茫然不知，然而，‘从前我是瞎眼的，如今能看见了’。我一直以为人得救以前，必须先深深看见自己的罪，这种思想长久以来困扰着我。如今我不能说我对于罪有那种深刻的感觉，如同许多人所表达的。我却能相信而且觉得，我且能这样说，我有把握我这个罪人已经投靠了基督。亲爱的双亲，我还能说什么呢？只求你们与我一同赞美主。…我现在心平气和，虽不能说这是什么特别高兴的时节，却自念已经享受了一种向神真实的信心。我所经历的，为时不久，我不敢说永远能这样平顺。实际上我已经开始领略到我的罪孽，隔离了我和我的神，使我感觉一种畏惧，自恨因罪恶的拦阻而祷告不顺畅”。十一月二十四日他又禀告双亲说：“我重新提笔作书，自惭无力述说万一。我的心纵然火热，我的笔却迟钝、拙笨。有时我想人能被带到一个地步，不能作任何事情，只能专心赞美那位‘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作他父神的祭司’的基督，将有何等的荣耀。但是在我们的里面必须先有一个极大的改变；才能准备作这种赞美的工作。”
     在他十八岁生辰的前夕，慕安得烈写着：“明日是我一年的结束，过去一年实在是我一生中最重大的关键，我丰满地经历了神如何善待一切寻求他的人。哦，这是何等的慈爱；当我们还作仇敌的时候，他自己将一个寻求他的意念种在我们里面。前函我述说了我所认为的得救经过。感谢神，我仍旧相信这是他的工作。我虽不能说今日还像当日那样地享受神，却能说在主里面仍旧大有喜乐。嗳，惭愧得很，在我身上也有许多罪恶。可是靠着恩典，我一直能信靠，相信那位在我里面动了善工的神，必能完成他所开始的工。在我出世之前，他已经爱了我。巴不得我能领受恩典，使我更圣洁地行走在他的面前。”
　　一八四八年五月九日，恰巧是慕安得烈的二十岁生日。这一天，慕安得烈和哥哥约翰正式从神学院毕业，同时在荷兰的海牙（The Hague）被按立为牧师。慕安得烈悲叹说：‘像我这样不配的人；主为什么将我放在牧师的职位上，让我面对沉重的工作而生力不从心之感？为什么我寻找不到那能胜任的能力呢？’
　　慕安得烈兄弟二人学成，也就准备回到非洲，在荷兰的弟兄们给他们送行。慕安得烈称那日是个“重要的日子”。其中的经过，有一位弟兄记录如下：“我们觉得有再一次联合祷告和赞美的需要。我们十五人聚会，再表明主的死，并且等候主的再来。祷告认罪后，大家分领饼和杯。……我们有感谢的祷告；彼此交托在神的爱和信实里。……晚上七时又重新聚会……有祷告，唱诗，读经。…九时晚餐。…然后跪下祷告，感谢神给我们三年宝贝的聚首，又能在今日把我们亲爱的朋反交托在神的爱里。在他没有改变，也无转动的影儿。大家围着约翰和慕安得烈合唱诗篇一百三十三篇。我们都失声痛哭，拥抱我们所最亲爱的弟兄。”
第4章 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诗篇六十九篇九节）

     慕安得烈的第一个工作地点，乃是博罗方丁（Bloemfontein），那里周围五万平方英里，居民则有一万五千人；但散布在各乡镇。这个未开发的地土，充满了野兽和野蛮的人，在这种地方工作，确非容易。四年后他写信给父亲，这样说：“我个人有许多理由应当感谢神；不只为着外面的恩典，更是为着里面所经历的。神爱的实在，和他的同在，常使我的日子甜美。追忆初出茅庐的我，回顾所遭遇的危险，时时处处看出神在眷顾我。我深深感觉这不是出于我的儆醒或忠心。唉，当我初来此地时，我的属灵光景是何等的可怜。是的，直到如今，我还是这样的可怜。我能真实地说：‘他引导瞎子行不认识的道。’但是当我转眼看我四围的人，我的平安立刻远离了我，疑惑黑暗占据了我的心思。我不晓得该想什么。我自己缺少敬虔，尤其缺少信而恳切的祷告。我疏忽了许多彰显神的灵和恩典的机会。我四围的人也有他们该负的责任，他们拒绝了我的信息。这些思想穿梭交织在我里面，使我惆怅迷惘。也许这些就是神所命定的，叫我不得不单纯地投靠我所事奉的主，向他支取恩典，使我在他的工作上有更新、更完全的顺服。哦，但愿我能感觉得不错，我是属乎神的。哦，我曾经这样想，如有烧红的铁，将他的名字烫在我身上，使我受警惕，更记得我是他的产业，我乐意忍受这种痛苦。若是他的名号能刻入我的皮肉，我绝不退缩畏避，只要能留下更深刻的印象，使我确实觉悟我不是属于自己的。可是明知信心的祷告，会给圣灵机会来刻印主耶稣的圣洁在我里面，肉体却多次拒绝这条如愿以偿的道路。哦，但愿来年我能有更属灵的事奉。”他自己的感觉是这样，但是旁人描写他是“一个热心的年青传道人，处境艰难，却能谨慎行事，十分称职。”他尽力工作，在那个时期，他事奉的特征，乃是热爱灵魂，恳切万分。人从各方面围集来，听这个奇妙的年青人传道，许多人因他得救。他讲道的时候，聚精凝神于信息里，甚至击落圣经，推翻临时讲台，都无所感觉。
     他的责任虽然已经够重，但他却有更大的负担。在维尔河（Vaal River）北岸；即特兰斯瓦尔（Transvaal）地区，尚有七千游民，飘泊十二年之久，无人传福音给他们听。慕安得烈就决意利用每年六个星期的假期，渡河去向他们传讲福音。这项工作十分艰苦；在雨季到人烟稀少的野地旅行，并无康庄大道可走，只有羊肠小路可循，他时常骑马十至十四小时后，才到达人口荟集之地。出发未久，他就受寒得了先发冷后发热的病，然而他仍勇往直前，迨抵文堡（Winburg），病体不支，倒下六周；他变得骨瘦如柴。慕安得烈回到博罗方丁后；医生诊断说：“我怕你永远不能再讲道，你只能安心在沙发上度过你的余生。”然而他再度到维尔河北岸探望那里的居民，不畏辛苦地传讲福音，这样一来，他的健康再度恶化，身体衰弱，他的背、胳膊和手都疼痛。
     一八五四年慕安得烈回英国养病。抵英后，医生说慕安得烈若在非洲多逗留一个月，将会一病不起。医生说慕安得烈的身体结构已经严重地受损坏，必须长期疗养，结果他在英国居住了一年又九个月，才回到南非服事主。在南非，神有更大的工作，等着他去完成。
     一八五五年，当慕安得烈抵达南非的博罗方丁时，他受到了信徒非常热切的欢迎；慕安得烈事前没有想到信徒们一直仍挂念着他。
     有许多弟兄姊妹邀请慕安得烈到家里吃晚饭，而慕安得烈也不能推卸这种出乎爱心的款待。在南非的开普顿（Cape Town）有一位弟兄，叫罗德福（Howson Edward Rutherfoord〕，他有一个女儿埃玛（Emma），那时才二十岁。
     这次晚宴促成了两人的婚事，两人似乎一见面就互相倾慕。一年后，一八五六年七月二日，慕安得烈和埃玛在教堂结婚。
     埃玛很有学问，精通英文、希腊文和拉丁文，并且是一个出色的音乐家，精通乐器，同时是一位歌声优雅的歌唱家。
     埃玛嫁给慕安得烈之后；对于慕安得烈的文字工作，帮助很大。
     慕安得烈在博罗方丁末了四年的服事，确实看到了神的恩典，他的身体已经恢复过来，只是不能说是强壮。一八五六年，在博罗方丁，成立了一所教育青少年和培养师资的格雷学院（Grey College），这学院筹备了四年，一八六零年才正式招生。慕安得烈出任新成立的格雷学院的院长，负责一般校务和管理寄宿学生等。
     对于慕安得烈来说；这是一项新的挑战。他认为在学院中对学生进行灵性的教育，很有果效。
第5章 等到圣灵从上浇灌我们（以赛亚书三十二章十五节）

     一八六零年；慕安得烈得着引导，迁往伍赛斯德（Worcester）工作。那里神已经兴起一班代祷的人。他们常赴山顶祷告，从该据点可以俯览全村，代祷的信徒们觉得在山顶祷告更有力量。多年的攀登，留下羊肠小道，清晰可见。复兴的风云愈吹愈密，祷告聚会的人数显然加增，而且空气热烈。某主日晚上，在一个小厅里聚集了的六十位青年人。四五个相继献诗祷告后，有一个黑女孩，年龄的十五岁；在海斯河（Hex River）一家农田帮工，他在后排站起来；问大家可否也让她拣一首诗。得着许可后；她献诗而后恳切地祷告。当她在祷告的时候，众人仿佛听见有一阵遥远的响声自远到近，直到全厅好像都震动了。除了一二个人例外、其余的人全数开始祈祷，大多数人高声呼求，也有些人窃窃私祷的。会场的祷告声音；如雷震耳。有一位长老经过那里，听见响声，往里窥看，赶快请慕安得烈来。慕安得烈到达后，走近台前，按手在作主席的弟兄身上，叫他起来。问明究竟，就走到厅堂中间大声喊说：“安静！”可是祷告继续不辍。慕安得烈又喊说：“我是你们的牧师、神所差来的，大家安静。”祷告的声音仍旧不息，没有人听他，大家呼求神来怜悯，来赦免。慕安得烈又设法唱诗，人还是不断地祷告。最后慕安得烈说：“神是一位有次序的神，而这里却杂乱无章。”说完慕安得烈离厅而去。此后，每晚都有祈祷会。聚会的起初总是十分安静，经过二三个人祷告后，全厅活跃起来，人人开始祷告。有时聚会继续至凌晨三时，还有人愿意留下。他们回家之时，沿街唱诗。不久小厅不够容纳．被迫迁往一间学校，结果学校又是满座。有数百名农民从四乡赶来赴会。在第一个周六晚上，慕安得烈在一个较大的厅里领会。他读了一段圣经，稍微解释一下，而后就祷告，并给别人机会祷告。在祷告的时候，那响声又从远处传来；越来越近，忽然整个会众都祷告起来。当晚有一个陌生人站在门口，自始至终注意着这个聚会。当慕安得烈请求会众安静时，那位陌生人走上去，对慕安得烈说：“小心你所作的，因为神的灵在这里工作。我刚从美国来，在那里我见了同样的光景。”
     慕安得烈的父亲适在此时到伍赛斯德探视他的儿子。老慕安得烈赞美神，允许他参加这些聚会，老慕安得烈并对儿子说：“慕安得烈，我的儿子，我多年渴望这种属灵的光景，主已经给了你。”因着伍赛斯德的大复兴，许多人在生活有了重大的改变。
　　这次大复兴的影响是深远的，多年后仍可看到复兴时所结的果子。一共有五十个人献身出来事奉神。那次复兴之流覆盖了整个南非，蒙福的非但有白种人，也有黑种人。
第6章 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

     一八六二年，慕安得烈正值三十四岁，南非的荷兰改革宗教会（South African Dutch Reformed Church）的同工认为慕安得烈备受敬重，有属灵的份量，一致推选他为主席（Moderator）。在慕安得烈的生前，前后一共有六次当选为主席。
    当荷兰改革宗教会举会议的时候，慕安得烈的父亲，即老慕安得烈，其时仍任葛来夫瑞奈（Graaff Reinef）教会的牧师，有时也会站起来发言，提出对教会运作的一些宝贵意见。根据惯例，老慕安得烈在发言时，例必先向主席致敬，而任主席的慕安得烈正是他儿子。最令与会的教牧同工感动的和敬佩的是，当德高望重的老慕安得烈起身致敬主席时，身为主席的儿子慕安得烈就猛然站起来，必恭必敬地一直站在原地，直至老慕安得烈发言完毕。慕安得烈这样作，不是一次而是在他做主席的任内，次次都如此。这说明老慕安得烈对孩子们的家教很好，以至当儿子长大后，仍孝顺父亲，尊敬父亲，从而留下一个美好的见证。
     一八六四年，慕安得烈被开普顿（Gape Town）一间教堂聘请为牧师。
     那间教拜堂有三千多个弟兄姊妹，慕安得烈经常登门去探望他们。他认为探望那些灰心的、冷淡的．退后的信徒，用爱心挽留他们才能把他们带回来聚会。
     慕安得烈在开普顿除了到弟兄姊妹的家中探望之外，并抽空从事他的文字工作。他默想诗篇五十一篇之后，以《请怜悯我》（Have Mercy upon Me）为题，出版了一本书。
     一八六五年秋天，慕安得烈担任了开普顿基督教青年会的第一任主席，以后连选连任，在任内鼓励了当地的不少青年人忠心跟随主。
     一八七一年慕安得烈离开开普顿的教堂，接受呼召，前往一个草原上的乡村威灵顿（Wellington），在那里的一间小教堂当牧师。这时候慕安得烈步入中年，已是四十三岁。
     慕安得烈在幽静的乡村环境中，对神有更深的认识和感悟，他在威灵顿写了许多属灵书籍。他著述的《真葡萄树》一书，刻划了葡萄树平实的和朴素的角色。神对葡萄树的修剪，使葡萄树结出累累的果实来。
     《真葡萄对》引述约翰福音十五章一节主耶稣的话：‘我是真葡萄树。’
     慕安得烈这样申述，地上所有的事物都是影子，他们所反映的是属天的。一切可见的受造之物，都只是述说、彰显那看不见之神的荣耀。主耶稣告诉我们：‘我是真葡萄树。’他也同时告诉我们，地上的葡萄树是他自己的一幅图画与表彰，主自己才是属灵的实际。慕安得烈强调‘我是真葡萄树’是一个属天的奥秘；我们可以借着默想地上的葡萄树的许多优美的品格的特性，叫我们更深入地认识‘真葡萄树’。
     这本书实际上也是慕安得烈属灵生活的写照。在慕安得烈盛年之时，神有更美好的旨意，把他从喧哗的城市开普顿带出来，让他在一个恬静的乡村威灵顿，度过他的四十五年余生。
     威灵顿只有四千个居民，黑人白人参半，却是一个很繁荣的农业集散地。会众大多是从法国逃避宗教迫害的新教徒（Huguenots）的后裔。一八六零年在伍赛斯德的那次大复兴，也波及威灵顿，许多弟兄姊妹得到光照，对主更有追求。
     底下是慕安得烈在威灵顿对属灵生活的回顾：
     “好，神帮助了我，有七八年之久，我不断地询问，寻求，而且经历。到一八七零年，当圣洁运动兴起时，在《复兴报》上登载的信札，摸着了我的心。我关心神在牛津（Oxford）和布来顿（Brighton）所作的工，而且我还和那里的弟兄们维持着密切的交通，这些都帮助了我。以后我若有机会讲奉献的时候，或者我可以透露一些某晚我在开普顿自己的书室内所经历的事。无论如何，我不能说那就是我的拯救，因为我以后仍旧有挣扎。我要说的，乃是我们需要完全的顺服。不要效法扫罗，扫罗受膏以后，在亚甲的事上失败了，因为他不能接受神对于罪恶的判决：“灭绝亚玛力人，不留一口一蹄”。此后我时常想到圣灵的浸这件事。我照着所能，完全奉献给神，来接受这个灵浸。我纵然有失败，神仍赦免了我。好像我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努力，终不能得着我所盼望的。终于神带领我经过这些颠簸，我不能指出我有什么特别的经历。但是当我回顾已往，我能相信他逐渐将那位可称颂的灵多而又多地赐给我。惟愿我能更深地认识圣灵。
     “也许我更能帮助你们，不说什么特别的经历，只是很简单地把我起初十年的基督徒生活和我认为神现在所赐给我的，作一比较。第一我学会了每日将我自己摆在神面前，如同一个器皿，让他的圣灵来充满。他给了我有福的确据，就是永远的神保证了他在我里面的工作。有一个功课是我天天学习的，那就是一切都是神所作的。哦，巴不得我能帮助弟兄姊妹认识这一点！
     “让我告诉你，你因何失败。你从未全心相信，神能在你身上完成救恩。你相信一个美术家绘画之时，未必须注意色泽明暗；笔力润饰。你也相信一个匠人制造桌椅之时；定规知道怎样作法。可是你不相信永生的神会在你里面造出他儿子的模样来。你们姊妹们在锈花作手工的时候，针针依照图案，就应当这样思想：‘难道神不能在我里面作出他慈爱的旨意么？’刺绣优良的，须要针针不离本位。请记得，在你生活的每时每刻，不能须臾离开神。我们有时要神——譬如早晨我们要神，而以后二三小时却单独生存，然后又要神来。不能这样，神必须每时每刻作你灵魂的匠人。
     “某次我讲道后，有一位姊妹前来找我谈话。他十分虔诚。我问他近来情形如何。他答说：‘还不是照旧，有时光明，有时黑暗。’我就说：‘亲爱的姊妹，这情形记载在圣经何处？’他回答说：‘自然界有白昼黑夜，我们的灵性也是如此。’不，绝对不，圣经告诉我们‘你的日头不再下落。’让我信我是神的孩子，同时父在基督里爱上了我，借着圣灵使我能够常住在他的面光中，不断得着他的同在。幔子已经裂开，至圣所已经开启。靠着神的恩典，我要住在里面，神使我学习在外院所不能认识的功课。我以天父的爱为我的家。你问我，满足么？是否万愿得偿？按照我里面最深的感觉，我能说我现在十分满意主耶稣；同时也感悟，我还能得到更丰满的启示，明白他的恩典有何等的丰富。我们应当毫不犹豫地说，这不过是一种开始而已。我们被带进至圣所后，就开始与父维持正常的关系。
     “但愿他指教我们，使我们看见自己的无有，改变我们，化成他儿子的模样，差遣我们出去，作我们同胞的祝福。让我们在诸般软弱的感觉中倚靠他，而且赞美他。纵有这许多弱点，我们还能相信说，我们的神乐意住在我们里面，因此我们不断地仰望他那更丰富的恩典。”
     慕安得烈心爱的女儿的逝世，使他关心女孩子的属灵情况。他宣称：“将你们的女儿分别为圣，献给神，为神的教会作更大、更重要的工作。例如：为别人代祷，看护病人或关怀穷人。他这种培养女孩子的负担，因阅读了《马利亚·莱昂丝的生平和工作》（The Life History and Work of Mary Lyons），而更为加重。马利亚·莱昂丝是美国麻萨诸塞州（Massachusetts）在南哈利（South Hadley）的荷莱约克山学院（Mount Holyoke College）的创办人。荷莱约克山学院是专收录妇女的一所神学院。
     为了筹办这所女子神学院，慕安得烈致信远在美国麻省的荷莱约克山女子神学院，要求该美国学院提供经验丰富的教员。一八七三年十一月，美国荷莱约克山学院的两位女教员费谷森小姐（Miss Fuguson）和白丽丝（Miss Bliss）小姐抵达南非。经过了几个月的筹备，一八七四年一月，慕安得烈创办的神学院正式开课。该女子神学院被命名为‘新教徒神学院’（The Huguenot Sminary）。
     一八七九年，在南非的开普顿和威灵顿一带的教会经历了一次空前的大复兴。许多年青人受到圣灵感动归向了基督。慕安得烈强调教会的弟兄姊妹要配搭起来，做跟进的工作，要勤力作陪谈和探望和工作。慕安得烈本人则不间断地到南非各地的城市和乡村去召开布道聚会，造就弟兄姊妹的灵性，带领他们更热心参加祷告聚会，并更多、更密切地亲近主。
     慕安得烈在灵命上继续地进入更深，不止他有个人的实际经历，并且他把这经历与信徒们分享，经常教导信徒们要过圣洁的生活。慕安得烈感觉到，有许多基督徒最害怕的，就是对付自己的肉体，让基督的生命完全地活出来。在慕安得烈的带动下，许多培灵聚会相继举行。这些聚会的性质限于传扬福音，也为了带领信徒的灵命进入更深。还有一些特别聚会，是专门为着造就教牧人员的。
     一八七九年，在柯尔堡（Colesberg）举行的聚会，是专一地勉励那些负责培灵工作的教牧同工的。慕安得烈在聚会时强调说：
     “我们不单单是在交换心得时蒙福，而是藉此机会经历到灵里合一的重要性。教会合一的时候，将体验到神的灵是带着能力的；并且有的异象立刻得以看见，否则不知道要等到多少年后，才能看见这些异象。这几个月来我们所渴望的奉献生活和信心的行为，在这次合一的见证中，得着坚固的印证。神说话的物件往往是一群人，而不是对一个与世隔绝的守望者。个人的灵修，尽管是必须的和不可缺的，却是不够的。神要我们追求‘身体’的生活。整个教会在五旬节所得的启示，要比个人在灵修时所得的更丰满、更强烈，并且是更喜乐。这喜乐是众人共同分享的；这喜乐是个人的敬虔灵修所无法比拟的。”
第7章 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三十一节）

     一八七九年末了，慕安得烈得了喉炎症，这是讲道太多，用喉过劳而得的。当时医生劝他立刻停止讲道，因为喉咙的情形十分严重，但是他觉得在开会期间，不便中途休息。结果慕安得烈以后整整两年失声，很少机会能登台讲道。这时他才五十一岁。在了休养就医的时候，他在神面前考虑疾病的问题。
     一八八零年，慕安得烈到南非的嘉鲁高原（Karroo）的慕烈斯堡（Murraysburg），那里空气干燥清爽。在嘉鲁高原休养时，他每天到医生那里治疗喉咙的疾病。每天两次以十分钟时间吸入混有药物的蒸气。其余时间他享受宁静的和没有压力的生活。在他给妻子埃玛的信札内这样说：“对于苦难有二种看法：一种认为苦难是罪孽的管教，一种以为苦难是慈爱恩典的表记。我觉得有这段安静休养的时期，可以使身心得益，可以担负前面繁重的工作，乃是神极大的恩典；然而我怕因此忽略了前面的一点。我祈求主指引我，特别改正我的看法。”
     在嘉鲁高原上的治疗并未见效，慕安得烈决定遵从医生的建议，到欧洲去换换空气和环境；并且另觅良医。在动身之前，慕安得烈抓紧机会，成立一间差传培训学院（Missionary Training College）在这眼光伟大的事工上，许多人踊跃地奉献，慕安得烈很快地筹划到建校所需的二千英镑。在慕安得烈离开南非之前，为差传培训学院奠下了基石。
     一八八二年，他在妻子埃玛的陪伴下，赴英国就医，结果在波德门医生主办的伯珊之家（Bethan－shan）得着了神的医治。慕安得烈自己见证说：“在好望角的时候，时常想到雅各布书五章十四至十六节：‘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我将这个信心医治当作祷告的题目与人共祷。我觉得这件事对于我相当严重，究竟我去求治于世上的医生呢，还是请有医病恩赐的人代我祷告？我想在船上有够多的时间，可以好好地考虑并且决定这个问题。可是在航程中，我竟然没有特别注意这件事。我只能求主引导。那时我很盼望见到史笃迈（Stockrnayer）牧师，因他是一个真正属灵的人，大有信心，而且是一所瑞士信心医治院的院长。但那要等到我有机会往瑞士时，才能遇见他。我既没有清楚的引导要我前往瑞士，抵达英国后就去请教伦敦的名医奇德医生（Dr．kidd）。奇德医生派一点药给我，吩咐我住在伦敦郊外，不时返来检查。适逢下周有密得梅聚会（Mildmay Conference），我获准赴会。聚会期间我遇到史笃迈牧师；问他为何我愿意应用雅各布书五章十五节，而信心总是够不上。是因为我怀有私疑，不清楚是否神要医治我吗？如果我继续安静，在其它方面事奉神，会否引进神更大的荣耀？当然苦难和试炼是神用来洁净他百姓的恩典法则。史笃迈回答说：“你受了基督徒对于苦难的传统思想所束缚。雅各布留心分开十三和十四节内的‘受苦’和‘病了’。关于受苦，他说：‘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他就该祷告。’——祈求忍耐（雅一章二至五节，十二节）。但是说到疾病：‘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出于信心的祷告要救那病人。’对于试探和生命受试炼所引起的苦难，并没有无条件的应许，可以免除；但是对于疾病，却有清楚的应许。”我只得承认这分别，因此有了正确的了解。基督徒从世界所领受的苦难，并无应许苦难可得完全的免除，因这些苦难会洁净他，成为他的祝福。可是疾病则不然，是身内的，不是身外的。身体既蒙救赎，成为圣灵的殿，主就等着向那相信的人显明他的大能，拯救他们的身体脱离罪的辖制。
     “到达伦敦三周后，我移宿波德门（dr．W．E．Boardman）所主持的伯珊信心医治院，在那里又住了三星期。我很难述说那时候我所得着的指示和祝福。每早有十六至十八位同居的人聚集在神的话语面前，指明何种拦阻蕴留在人里面，使人不能支取应许；同时又指出圣经上的话语，来鼓励人相信而且完全降服。当史笃迈首次同我祷告之时，他引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三十一，三十二节的话：‘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这里的中心思想是疾病与医治。疾病是一种惩治；神在爱中审判我们，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假若我们自己；查出受惩治的原因；一经除去，管教就不是必须的。疾病的用意乃是带领我们斩断在我们生活上一切神所憎恶的。在主达到这个目的以后，疾病就可以挪去。在此我无须重申，有时（虽然不是每次）神审判我们是因着确定的罪，如缺少完全的奉献，坚持自己的意志，倚靠自己的能力来作主的工，失去与主同行所该有的当初的爱和柔和，疏忽了单单跟随圣灵引导的谦卑心志。
     “当我们求主医治之时，有时会看见神向我们所要求的顺服是何等细嫩和圣洁。言语难以形容这种情意。当我们求主真的把他天上生命的活力分授我们的身体，就有一种圣洁的敬畏充满我们的心。我们热切地表示，我们准备接受圣灵，使健康能注入他所居住的身体，叫我们过着完全倚靠的生活，天天向他支取我们肉身的需要。由此我们开始明白身体必须顺服至何种程度，甚至最小的部分也得完全降服；同时主这样供应健康给相信的人，实在影响了他们与他最深的联合。
     “我们容易这样想，疾病和管教带给我们祝福，因此就很难想到医治它带进更多的祝福。假如医治仅是把疾病挪去，那还有话可说。但是得蒙医治，乃是在疾病的原因被发现并除去以后，乃是先与永活的主发生更亲密的交通，与他维持更完全的联合，而后才有医治。这就能叫我们明白，这种医治比较疾病能带进更大的和无限的祝福中。”
     感谢主，慕安得烈在伦敦的伯珊信心医治院，确实得着了神的医治。从此之后，他再也没有失声过，喉咙也没有沙哑过；在他的余生，主一直给他一个清楚的和响亮的喉咙。无论慕安得烈的讲道如何频密，身体如何疲乏，他那老迈的身体，仍能发出刚劲有力的声调来。
     若说他离开南非时是一个垂危的病人；在他重新回归南非故土时，他己焕然一新，似乎脱胎换骨，经历了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那时圣灵明显地与他同在，他的生命变得更成熟，甚至讲道的音调也变了，话语更有能力。
     一八八四年慕安得烈把自己得医治的经历，以荷兰文写了一本书《耶稣——病人的医生》（Jesus，the Physician of the Sick），教导信徒要加强信心的操练，在生活中要期望圣灵的浇灌。后来，他再将该书以法文和英文出版，重点强调信心医病，并易书名为《属天的医治》（Divine Healing）。
     《属天的医治》的出版是他对神的医治的信心的一个见证，经过了两年多的停止事奉，神答应了那些为他代祷的人，神的恩典的大能确实医治了他；正如出埃及记十五章二十六节所记载的‘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这个赏赐给有信心的人的医治，成为他丰满的属灵祝福的泉源，雅各布书十五章五节所说的‘出于信心的祈祷’，是神指定的病得医治的途径。他写《属天的医治》的目的是为印证真理与神的话语——圣经——是吻合的。神的话语在神的儿女中彰显了他的能力和他的荣耀。
     从上之后，慕安得烈人未离开过‘属天的医治’的看法和地位，这并非说慕安得烈从此以后就没有再生过病，再没有软弱，再不会出意外；事实并不是如此。也并不是说，慕安得烈为病人祷告时，每个病人都能得着医治；有些人，虽然迫切祷告，也行使极大的信心，病人仍然死亡，因为神的美意本是如此。
     但是慕安得烈却毫不动摇地相信，神本着他的权能，神能够、也愿意医治病人。信徒应该认识到神是医治者；我们若是去找医生，也应感谢神赐给我们医生。归根结底，神既是赐恩者，又是医治者。
     当慕安得烈和他的同工阿尔伯丁牧师（Rev．J．R．Albertyn）谈及疾病的根源时，慕安得烈并未把一次疾病的根源都归诸撒但的攻击——并未抹煞其可能性；但他认为，有时病人并不比健康的人更有罪。
     在慕安得烈的余生中，他不止一次地把自己交托给那全能的医治者的手上。一九零七年，当他七十九高龄的时候，他受到流行性感冒的袭击，在人看来，他必死无疑。慕安得烈的妻子埃玛很悲伤地对她的女儿说：“你父亲到了这地步，我应该怎么办？”慕安得烈的女儿前去问他：“亲爱的父亲，你怎么打算？是去请医生，还是请人为你抹油祷告！”慕安得烈对女儿说：“孩子，我两样都不要，你们可以召开越多的祷告聚会越好，至于我，我坚决要信靠神。”他的女儿就出去，安排了三个祷告聚会，专一地为他的恢复健康祷告。赞美神，慕安得烈居然完全康复，并在下一个主日讲一篇很动人的信息，用的经文是诗篇七十八篇四十一节：“他们再三……惹动以色列的圣者。”慕安得烈再次见证了神的信实。
     又有一次；慕安得烈到纳塔耳（Natal）去传福音，所坐的马车半途翻倒，他被抛出车外，他的手臂遂即折断。他自己用绷带包扎，当晚仍上台讲道。那条断胳臂成为祷告的项目，而神垂听了祷告，手臂完全愈合。
     几个月后，慕安得烈去见医生，医生检验之后，确定慕安得烈是神迹般地得着了完全的医治。
第8章 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提摩太前书四章十六节）

     慕安得烈的属灵经历太丰富了，只凭讲道是支取不尽的；他必须在文字上供应弟兄姊妹。
     慕安得烈一生的著作，约有二百五十种，有的用荷文，有的用英文，有些是巨著，有些是小册。他的书籍超越了文字的障碍，被翻译成各种文字，包括法文、德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瑞典文、丹麦文、俄文．阿拉伯文、马来西亚文、日文、中文等。综合他的信息共有三点：
     （一）祷告的工作，
　 （二）圣洁的实在，
　 （三）圣灵的需要。
　　在他的一本记事簿首页写着：“神将他的话当作种子，播种在我们心里，这种子又借着我们向神所说的话而结果累累。我们祷告的话，乃是我们播种在神心里的种子。神留心他的话结果子，使之成熟；我们也应当注意我们所种的祷告，留心是否结果子。信徒不忘却他所祈求的，才能认清神的答应。
　　“在祷告上软弱，乃是一种病态。基督的教会和千万肢体的属灵生命受到一种基本疾病的严重摧残，就是忽略了在隐密处与神交通。撒但力图占据基督徒的内室，因为他明白，只要信徒在祷告上不忠心，他们的见证就不会影响牠的国多少。”慕安得烈认为祷告乃是神祝福的唯一途径。他说：“神寻找代祷的人。他不会，也不能将工作从教会的手里夺去。神诧异，神诧异，神诧异无人代祷！千万的灵魂正在沦亡，代祷是世界的唯一指望。”
　　一八八三年，慕安得烈创设查经祷告联会，主要的目的是在鼓励信徒天天读圣经，激励信徒为明确的目标常常祷告。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每个参加者只付一先令，即可收到一份附有每日课程和祷告程序表的日历，另外加上几本有帮助的和有益处的书籍。联会开始时规模不大，后来会员迅速增加到二万名。成千上万的人因着参加联会得到了属灵的供应和祝福。慕安得烈担任他主编的每日灵修刊物《灵泉》达四十余年之久。神的恩典和神的工作深入威灵顿许多人的心中，许多信徒因此真正为神而活。
　　“在今日的教会中，恐怕大多数的信徒都不清楚，他们乃是蒙召作完全的人。他们很少明白，他们的责任不只要敬虔，而且要十分敬虔，照着神所能作的，充满了恩惠和圣洁。这里不是一种较高的权利，由你自己拣选或者拒绝。哦，信徒阿，神没有让你自己规定，究竟接受不接受圣灵所要赐给你的丰满祝福。一般人根深蒂固地相信，天天犯罪是必须的，一日不犯罪是不可能的，甚至相信神的话也是那样教训，因此他们的思念完全不能了解，新旧两约在这点上有天壤之别，脱离罪的倾向，和借着基督内住的能力，在罪的倾向尚有之时，脱离犯罪的实际，这两件事混淆不清，是普遍的现象，以致人们反而认为把律法写在心里的应许，和旧约的生活分别出来，是一种危险的道理。人把这个奇妙的应许看作平常，把经过裂开的幔子，进入至圣所的恩典，展延至另一世界。”
　　“神的圣洁优美绝伦，是言语无法形容的，是肉眼不能看见的。神没有为人设立别种圣洁的标准，不管从太阳或从腊烛发出，光的性质都是相同的；照样圣洁的性质恒久不变，不论在神里面或在人里面。奥古士丁说：‘赐你所命的，命你所愿的。’圣经中最奇妙的字，乃是‘在基督里’。神的圣洁要求向着罪死。在基督的十字架上，他启示了圣洁的律。圣洁乃是我们的意志完全进入神的意志，或者更正确地说，神的意志进入，治死我们的意志。顺服并非圣洁，后者较前者更高；但是圣洁不能缺少顺服，圣洁不能单独存在。”
　　“基督因他的神性，有效地洁净，而且除去了罪，使他能实在地把属灵的生命交通在我们里面。他能进入我们的最深处，并且住在我们最深处。只要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神，是永生的耶和华，是创造万物的主宰，他就要在我们内心生命中显明他的全能。我们越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性，和他与神的完全合一，就越有把握，知道他要施展属灵的能力，使我们有分于他的工作、他的生命，和他的内住。”
　　“应当提醒信徒，深于心思，感觉，和意志，深于这三者所在的魂，在神所更新的灵的深处，让圣灵前来居住。主在他的圣殿里，全地应该在他面前肃静。圣灵住在你的隐密处，接受这个实际，作为基督的生命在你里面的秘诀。这个永远的生命要成为人的生命，藏在人格的意识的后面，显于人意和生活的外形。他与我们合一在一种属灵内住的绝对情形之下，正如父在子里面，而子在父里面一样。他的能力从隐密的深处出击，占领了心思和意志，使这个在人心隐密处的内住，长成一个满有他丰满的人。”
　　“圣灵的浸是主耶稣工作的荣耀冠冕。如果我们盼望过一个真的基督徒生活，就必须得着圣灵的浸，而且知道自己是已经得到了。这个比较圣灵重生的工作更深，乃是基督自己的灵将基督带来，在他荣耀生命的大能中，常住在我们心里。这是基督耶稣之生命的灵释放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叫我们享受自由，亲身经历基督的救赎。这件事在许多重生的人，只是一种寄存的祝福，尚未实在得到，或者实际享用。这些天赋的能力，使我们能面临危险而不畏缩，且能胜过各种仇敌。不论我们自认已得灵浸，或者盼望能得圣灵的浸，有一点是定规的，这种灵浸的生命必须在交通里，必须向主维持忠诚和顺服，才能得到继续或更新。”
　　一八九五年；英国开西聚会（Keswick Convention）的主席罗伯特·威尔逊（Robert Wilson）正式邀请慕安得烈讲道。这时慕安得烈已被公认为世界上圣洁运动的领袖。慕安得烈夫妇两人在那年七月，先到伦敦住在阿尔伯·赫德（Albert Head）弟兄在维伯顿（Wimbledon）的家里。老迈的阿尔伯·赫德夫妇是这么善待慕安得烈，予以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爱护。以至于年龄已达六十七岁的慕安得烈，仍敬称赫德夫妇为父母亲。
　　赫德夫人这样描述慕安得烈：“他是如此瘦削，满脸风霜，我们感觉他确是神差遣到英国的使者，他是这样单纯，完全让主使用他，他成为神祝福他子民的管道。他是如此柔和谦卑，满有基督，当人和他在一起时，就感觉到主的同在。他星期一到达，星期二就前往迈得美（Mildmay）去参加中国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的年会。他在聚会上的讲话，是奇妙地充满着火焰和能力。
　　赫德夫妇渴望慕安得烈这位神重用的仆人尽量接触英国爱主的弟兄姊妹，就为慕安得烈夫妇举办了一次盛大的、隆重的早餐欢迎会。来自英国不同宗派的一百二十名基督教领袖应邀出席了这次欢迎会，其中包括当年英国许多有名望的教牧同工，如迈尔（Fredrick Brotherton Meyer）、霍克斯（C．A．Fox）阿曼达·史密斯（Amanda Smith）、宾路易师母（Jessie Penn－Lewis）等。
　　早餐欢迎会在阿尔伯·赫德住宅的草坪上举行，大家用过茶点之后，突然下起大雨，一百多位宾客只好挤到客厅，在那里聆听慕安得烈讲话。宾路易师母曾记录下来那次早餐欢迎会的情况：
　　“聚会由赫德先生主领，接着慕安得烈师母叙述女青年会在南非的开普顿的事工，他并恳请大家为南非的年青妇女代祷。末后，慕安得烈站起来对大家说话。他的话语很简单，但是大家真的感到神的同在。慕安得烈那早晨用的经文是哥林多后书四章七节：‘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慕安得烈强调，最首要的是宝贝，在天上，有一个宝贝充满着诸天；在这里是我，只是一个普通至极的小瓦器，尽可能装满这属天的宝贝。在神来说，宇宙之间只有一个宝贝，神称呼他‘我的宝贝’。神把他所有的丰富，所有的智能知识，所有的宝藏，都装进他里面（歌罗西书二章三节）。主耶稣就是我们的宝贝，几年前，在南非有一个值得四万英镑的矿场，只是以一千英镑成交，因为卖矿场的人不知道钻石的价值。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里面有这属天的宝贝，我们是何等的贫穷。要学习说，我是丰富的；我的丰富是超过我所能想象的，丰富到我们必须将这丰富供应别人。”
     那早晨，大家都专心一致地聆听慕安得烈的讲话；接下去，有一段宝贵的时间让大家轮流着祷告，祈求作一个清洁、倒空、谦卑的瓦器，好让那在我们里面的属天的宝贝彰显出来。
     关于慕安得烈在开西聚会的情形，赫德师母曾作见证说：“我无法用笔墨叙述慕安得烈在开西的晚上聚会时讲道那种感动人心的景况，我也无法形容他释放信息时所给人感动的能力和权柄。他说的每一个字好像是直接从神那里来的，字字带着能力，字字打入听众的内心。”
     开西运动之父（Father of the Keswick Movement）霍浦金牧师（Rev．Evan Hopkins），在《信心的生活》（Life of Faith）刊物上作这样的叙述：“这次开西聚会的主要特色，是邀请到我们敬爱的弟兄慕安得烈，从南非到英国向大家释放信息。他的信息带着特别的能力。在他讲道后，似乎没有人可以再逃避，似乎没有人可以有别的选择，虽然要付出的代价是置自己于死地，好让我们借着圣灵的能力，活出基督自己的生命。
     “当慕安得烈一天过一天地越讲越深入，尤其是在那些庄严的晚间聚会中，令我想起开西聚会的开始时期，那种神的威严临到整个聚会时的情景。”
     这次的开西聚会是一个专门注重圣洁生活的聚集。慕安得烈这样见证说：“我愿意为着神的荣耀来述说他如何带领了我。有人知道我很着重基督徒生命的二层，并且如何从首层升到二层。起首十年我个人的属灵生命，显然是在低层内。我是个传道人，我能说我热心于工作，以事奉为乐趣，爱好我的职事，并不逊于别人。但是那些年间，有一种不满和难以形容的不宁，焚烧在我的心里。原因何在？我所学习的神学从未确定顺服是可能的。我的称义明净如日午，我晓得何时从神接受赦免的快乐，我可以回忆在博罗方丁的一间小室内，时常坐下思索：‘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现在我确知神借着基督的血已经称义了我，但是我没有事奉的能力。我的思念，我的话语，我的动作，我的不忠——每件事都使我彷徨迷惘。在我四围的人都以为我是一个非常热心的人，可是我对我的生活是极端地不满。我竭力挣扎，尽力祷告。
     “……你们知道神怎样在旷野率领以色列人四十年之久，而那段时间就是我的旷野经历。我纵然全心事奉主，内心却时常感到黯淡，满了重担，感觉自己实在得罪了那位爱我胜如命的神。在他的大怜悯下，主这样带领我。在博罗方丁寄居了十一、二年之久，后来他引导我往伍赛斯德，那时期大约是神的圣灵大大浇灌美国．苏格兰、爱尔兰之时、在一八六零年，我到伍赛斯德仅仅六个月。神就借着我所讲的道，倾倒他的灵在会众身上。尤其是在我巡行乡镇之时，有一种不可言状的祝福临到了我。我的第一本荷兰文书籍《住在基督里》（Abid in Christ）就在那时期写成的。在此我愿意你们晓得，一个传道人或著作家常被引导，说出超过他自己所经历的话语。我并没有全部经历过我当时所写的。直到如今，我还不敢说我已经透彻地经历了。只要我们心中诚实，在各种境遇中寻求倚靠神，虚心领受真理，神必须点活那个真理在我们心里。……”
     慕安得烈离开英国后，复应慕迪（Dwight Lyman Moody）的热情邀请，到美国的北田聚会（Northfield Convention）讲道。参加聚会的四百个教牧同工，包括慕迪和皮尔逊博士（Dr.Arthur T.Pierson）等，都因着慕安得烈所释放的信息而蒙福。再一次看到，人的话语因着生命的流露就带出能力来。每一个早晨，慕安得烈只讲一篇道即《教会软弱的和病态的属灵生活》，然后在第一篇信息的基础上，慕安得烈把信息带到更深的幔内，在第二堂讲道时人们似乎处身于神的同在的至圣所里。在讲道期间，慕迪严禁与会者在会场进进出出。
     从北田；慕安得烈前往芝加哥、纽约和美国其它地方传说神的话语。
     慕安得烈对于这次英、美之行说出了非常中肯的评语：“就程度而言，美国的讲台上还不如一些家庭的和个人的；而英国的讲台，则偏重于文章的修辞，为了这些文字技巧不得不付出代价——一个沉重的代价，卖弄文字技巧，使十字架失去了果效。”慕安得烈的属灵观察力实在敏锐，所说的真真是一针见血。
     慕安得烈离开美国后，前往荷兰，主领一系列的聚会。慕安得烈在乌特勒克大教堂（Utrecht Cathedral）向二千会众讲道。五十年前，慕安得烈曾在这地方公开承认他的信仰。
     慕安得烈还到荷兰几个大城市讲道，许多人涌来听他讲，给各地带来了灵性的复兴。慕安得烈告别荷兰的信徒后，曾到爱尔兰和苏格兰作短期的访问，之后，慕安得烈回到伦敦。
     慕安得烈在伦敦东区会幕（East End Tabernacle）主领大型的灵命追求聚会，在三天之内，慕安得烈讲道七次。参加聚会的会众每次约三千人。慕安得烈这次讲道的目的和宗旨，是带信徒到神面前，让信徒认识到全能的神是可信靠的，我们要认识到神一切的丰富都在基督里，神如何祝福使徒时期的教会，神今日也照样祝福我们。聚会终结时慕安得烈点唱多马·简（Thomas Ken）于一七零九年作的三一颂（Doxology）：

     赞美真神，万福源头
     天下万有赞他不休
     天上众军和声回应，
     赞美圣父、圣子、圣灵。阿们。

     伦敦东区会幕特别聚会之后，在埃士特大厅（Exeter Hall）有一天的祷告聚会作结束。在祷告中，许多弟兄姊妹感谢神，因为在东区会幕的每一堂聚会，明显地看出神在说话，从特别聚会一开始，全能的神就明显地在聚会中。人始至终，看到神借着他的器皿，在对会众说话。
     一九一二年四月十一日至十四日，在南非的斯特兰堡（Stellenbosch）举行了一个同工聚会；讨论一般教会普遍存在的冷淡情况。慕安得烈应邀在这次的同工聚会讲话。在讲话中，慕安得烈认为缺少属灵的能力的内在原因，必须往心的深处去探寻，找出邪恶的根源来。慕安得烈的信息开启了与会的二百多个同工的眼睛，引起了他们的共鸣和响应。他们突然醒悟到教会之所以软弱，是由于没有彻底地对付罪。教会固然需要悔改和恢复，每个工人自己也应该起来对付罪。同工们又看到，在所有邪恶的罪当中，缺少祷告是一个明显的罪。几乎参加聚会的同工们都承认这个罪，教会荒凉的情况明确地显示出教会缺少有信心的和不歇的祷告。慕安得烈又强调说，属灵的工作必须以祷告为根基。
     同工聚会之后，慕安得烈把该篇信息以荷兰文写了《祷告的生活》这本书。后来，他的同工道格拉斯牧师（Rev．W．M．Douglas）又将之翻译为英文出版。
     从一八八九年，直到慕安得烈逝世，二十八年间，慕安得烈被认为是南非开西运动之父，（Father of the Keswick Movement in South Africa）正如霍浦金被人称为英国开西运动之父一样。
     南非的开西运动是这样开始的，首先是一位同工窝尔顿（Spence Walton）在南非的不同地方举行了一系列的很有果效的传福音聚会，接着窝尔顿成立了开普顿差传会（Cape General Mission），窝尔顿自任总干事。一八八九年八月，第一批差传的同工到达开普顿；从一开始，这差传工作就引起慕安得烈的注意。慕安得烈和差传会的一个同工一交通，两人就关心到南非教会普遍存在着的属灵情形。不久开普顿差传会改组为南非总差会（South Africa Geneal Mission），大家同意南非总差会每年举行一次年会，其路线向英国的开西运动取齐。慕安得烈被众人推选为南非威灵顿聚会主席，第一次聚会在威尔顿的古脑厅（Goodnow Hall）举行。
     这个每年一次的威尔顿灵修会（Wellington Convention），后来成为有名的南非开西聚会（South African Keswick）。
     一九零八年，当开普顿教会的差传工作出现赤字时，已经退休的慕安得烈，释放一篇强有力的信息，他用的经文是出埃及记十四章十五节：“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听过这篇信息的人都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三天之后，决定成立‘平信徒差传联盟’（Laymen’s Mission league），并筹到七百英镑为筹备基金。慕安得烈又出席了一连串的聚会，得到了一万英镑的差传经费。慕安得烈十分关注差传事工，他是南非的唯一的教牧同工，参加了有关差传事工的全部聚会。
　　慕安得烈为了推动差传工作，曾著作一本书《解诀差传问题的方法》（The Key to the Missionary Problem）。在书中慕安得烈强调：“教会是否可以得着莫大的复兴，在于每一个信徒愿意传扬那全备的福音，并认识到教会的唯一目的，是把福音传给万民。”
     这本书在美洲、欧洲和南非畅销。所起的作用远超慕安得烈在任何讲台上以口头所释放的信息。文字的表达比口头的表达更具有持久性，它呼召信徒对差传工作作出庄严的承担，更新每个人的奉献，并为着差传事工有更多的祷告。
     书的结尾这样说：“在非常的情况下，需要采取非常的手段。当危机出现时，作出非常的应变措施是恰当的。教会的光景，世人的需要，基督的命令，都在呼召我们为差传事工作出特别的努力。”
     《解诀差传问题的方法》这本书，将一个明确的信息，传达给每个基督徒。英国圣公会的达拉谟主教（Bishop of durham）慕尔博士（Handley Moule）说：“我全心全意介绍这本书，建议所有的信徒细读这本书，并默想和祷告。要知道，差传的事工是最高的呼召，这呼召是如此真实，每一位遵行神旨意的人，都应该响应这个呼召。
     另一个属灵伟人迈尔（F．B．Meyer）作见证说：“我读过无数呼召人去传福音的书籍。慕安得烈这本论差传的书籍，若不是排在第一位也应排在前几位之内。若教牧同工和信徒广泛阅读，将触发全球从未见过的差传热潮。”
第9章 离世与基督同在（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三节）

     慕安得烈的晚年，适逢世界大战。外面虽然充满忧患和骚扰，他的灵却进入神的平安，一天深似一天。他家里的人写着：“父亲现在说话非常稳静，很少用力，声音不太宏亮但极有灵力，似乎是永世边缘的来声，照着神的旨意，逗留片刻而已。他喜欢活着传达神的信息，他很少说话，节省力气为主工作，然而他的一生中，从来未曾如此愉快和平安。世界和其中的趣味都己中止，惟独神的国和神的利益夺占了他的心意。”
     在他最后几年，他已经失聪，虽然在许多聚会中担任主席，事实上听不到讲员说的是什么，但是由于有人不时将讲道的要点抄在纸头上递给他，慕安得烈仍掌握到聚会的中心信息。到了聚会的末了，慕安得烈的祷告把会众带入了属天的境界。
     这是一个何等属灵的人，他和神是何等亲近！显然地他是天天活在神面前，天天和神有亲密的交通。祷告才有这么奇妙的能力和这么丰满的恩膏。
     他已多年受血管硬化的痛苦，一九一六年八月间患了一次流行性感冒，纵使能以恢复，却未完全复元。神正轻轻地拔出他那地上帐棚的橛子。某日他坐在廊下，远眺海洋说：“海浪飞溅何等美观。今天的海真是丰满，犹如神的大爱，辽阔无边，奔放满溢。见到美丽大海，岂能怀疑神的大爱？一波又一波，似乎明告我们，‘你们当信服神。他实在奇妙，实在伟大，他是那位全能者。’我要记录下来，使众人知道这位奇妙伟大的神，是何等可爱，何其温柔，宽恕了值得灭亡的人群，我们对神应全心相信，一心倚靠。人实在无法测透他的伟大，高贵和大能。”
     在慕安得烈离世的前夕，即他准备就寝之时，他说：“我们既有一位这样伟大、荣耀的神，就应当常常在他里面高兴快乐。”他于是又祷告着：“哦，永远可称颂之荣耀的神，用你的恩慈满足我们，叫我们一生在你里面欢喜快乐。满足我，使我也能常常以你为乐。”
　　翌晨他的脉搏软弱，时而清醒，时而昏迷。慕安得烈清醒时，向他的女儿说：“我的孩子，要信服神，不要疑惑他。”过后又说：“神是值得信靠的。”
　　次日慕安得烈平安离世，与他长久忠心事奉的主同在。时在主后一九一七年元月十八日下午六时四十五分。享寿八十九。
　　
    附篇慕安得烈书籍介绍

慕安得烈的著作很多，列出代表作如下；
1．  基督的灵     （The Spirit of Christ）
2．  至圣所     （The Holiest of All）
3．  住在基督里    （Abide in Christ）
4．  请怜悯我     （Have Mercy upon Me）
5．  属天的医治    （Divine Healing）
6．  真葡萄树     （The True Vine）
7．  基督的十字架    （The Cross of Christ）
8．  顺服的功课    （The School of Obedience）
9．  顺服的祝福    （The Blessing of Obedience）
10． 如何为基督培育孩子？  （How to Raise your Children for Christ？）
11． 敬拜的秘诀    （The Secret of Adoration）
12． 交通秘诀     （The Secret of Communion）
13 ．代祷的职事    （Ministry of Intercession）
14． 十字架的血    （The Blood of the Cross〕
15． 内在的生命    （The Inner Life）
16． 神的旨意     （God’s Will）
17． 如何为神工作    （How to Work for God ）
18． 谦卑     （Humility）
19． 作完全人     （Be Perfect）
20． 祷告的生活    （The Prayer Life）
21． 如同基督     （Like Christ）
22． 主的内住     （The Master’s Indwelling）
23． 耶稣——孩子们的朋友  （Jesus——The Friend of the Children）
24． 新生命     （The New Life）
25． 绝对顺服     （Absolute Surreder）
26． 回到五旬节    （Back to Pentecost）
27． 属肉体的和属灵的   （carnal and Spiritual）
28． 五旬节的丰满的祝福  （The Full Blessing Of Pentecost）
29． 耶稣的血的能力   （The Power of the Blood of Jesus）
30． 主的桌子     （The Lord’s Table）
31． 你们是枝子    （Ye are the Branches）
32． 伺候神／服侍神   （Waiting on God）
33． 等候神     （Waiting for God）
34． 葡萄树的果子    （The Fruit of the Vine）
35． 在基督里的圣洁   （Holy in Christ）
36． 完全的爱     （Perfect Love）
37． 真葡萄树的奥秘   （The Mystery of the True Vine）
38． 不住的祷告    （Pray without Ceasing）
39． 教会的光景    （The State of the Church）
40． 基督徒应该知道的三件事 （Three Things the Christian needs to Know）
41． 愿你的旨意成就   （Thy Will be done）
42． 解决差传问题的方法  （The Key to the Missionary Problem）
二十、卜维廉（1829-1912，William Booth）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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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八六五年的伦敦东区，肮脏不堪，臭味冲天，集中了社会上的人类的渣滓。只见卜维廉夫妇深入到社会的底层，向绝望中的人传扬基督的福音。
     他们创立了救世军，沿路高唱军队进行曲，又奏军乐，并在街道上布道。经过了一百多年，救世军的足迹踏遍全世界，可以称它为军队，也可以称它为机构、宗派或教会。
     一八八零年，救世军远征美国，获得成功。到了一九五零年，在美国已有救世军大学四所，专为培养美国救世军的官佐。
     到了一九九零年，这个严格有纪律的军队，大约在全球拥有两万七千名军官、分散在八十六个国家。救世军行善周济，宣讲福音，拯救亡羊。
     这本小传集中地述说救世军创办人卜维廉的生平，连带地介绍他的贤内助凯赛琳。
     卜维廉于一九一二年——年届八十三高龄——在伦敦的阿尔培厅（Royal Albert Hall），对着一万人，作最后的一次讲道。那时他仍以强有力的声调说：“当妇女们还是像现在这样哭泣的时候——我要战斗；当孩子们还是像现在这样饥饿的时候，我要战斗，当男人们还是进进出出于牢狱的时候，我要战斗。”
     那时候，白发苍苍的卜维廉，已经完全瞎了，在他临终前数天，也就是在他失声之前，他最后吐露的话语是：“神的——应许——是真实的。”
     一九一二年八月二十日，这位既失明又失声的老将军，退出的战场，留下了一支国际性的庞大军队，继续为着那崇高而神圣的使命战斗下去。
第1章 早年的生活

     卜维廉（William Booth）于一八二九年四月十日诞生于英国诺丁汉（Nottingham）的郊区斯奈顿（Sneinton）的一座红砖砌成的房子里。
     卜维廉的母亲卜玛丽（Mary Booth），是他父亲卜塞缪尔（Samuel Booth）的继室。卜塞缪尔是一个建筑商，他计划让独生子卜维廉到毕杜尔夫（Mr．Biddulph）的学校受教育，以便卜维廉长大后可以进入上层社会。
     不幸得很，诺丁汉经历了一次经济不景气，卜塞缪尔建筑的房子无法卖出和租出，以致他没有现金来偿还拖欠的债务。卜塞缪尔眼看着一座座自己的房子转手，甚至连自己一家人所住的房子也因着抵押被迫搬出。
     家道的衰落，迫使卜维廉中途退学，年仅十三岁的他，到伊姆斯（Francis Earnes）的当铺当学徒。在当铺里，卜维廉有机会看到社会低下层的悲惨景况。人们在走投无路时，把心爱的结婚戒指、丝巾、披肩拿来典当，虽然典当的人收取的现金与当物的实际价值相差甚远，十有八九的人还是没有能力赎回心爱的物品。
     卜维廉十四岁时，那时他住在诺丁汉的鹅门区（Goose Gate Section）的当铺那里，听到父亲卜塞缪尔逝世的噩耗。父亲死后，卜维廉从当铺所赚取的些微的学徒薪水，实在无法维持母亲和三个姊妹的生活。他母亲卜玛丽被迫在鹅门区另一间店当店员。卜玛丽原名摩丝（Moss），这是一个犹太人的名字，而她的脸孔绝对是犹太人的，因此，许多传记作家和历史研究者认为，卜维廉母亲若不是犹太人，至少也有犹太人的血统。反观卜维廉的睑形，也酷肖犹太人，所以卜维廉继承了犹太人那种在挫折时和逆境中求生存的本能。
     十五岁的卜维廉开始在诺丁汉的宽街（Broad Street）的卫理宗的循道会教堂（Wesleyan Methodist Church）作礼拜。父亲的逝世，使他体会到每个人有一个永远不死的灵魂。他应该怎样面对死亡呢？
     在循道教堂作礼拜时，传道人马斯顿（Isaac Marsden）再三地说，任何人在任何一分钟都可能死亡。卜维廉想到自己是一个罪人，而又未解决灵魂的归宿问题，这些信息确实使他扎心。
     一八四四年的一个晚上，当他从聚会中回到房间时，身心疲惫的他，来到主面前，当他与主耶稣面对面相晤之后，他的灵得着苏醒，他的全人得着了奋兴。从此他加入了循道会教堂的培灵班，接受了属灵的带领。
     卜维廉得救之后，第一件要作的，就是对付罪，赔偿亏欠人的地方。他曾误导一些朋友，让他们以为他在某件事上帮了他们的忙，朋友们为了报恩，馈送他一个银质的铅笔盒，实际上他甚么忙也没有帮过，卜维廉觉得，单是把礼物退还，还容易作到，但要承认自己的欺诈行为，却是很丢脸的事。为了要对付这个罪，他心里苦苦挣扎，没有平安，直至他找到所亏负的少年人，向他认罪，并退回铅笔盒，瞬刻间，罪的重担从他心中脱落，平安充满他的心，从那时刻起，他勇往直前，去事奉他的神和他那一代人。
     一八四六年，当卜维廉十七岁时，就结交了一个与他年纪相若的敬虔基督徒威廉·参孙（William Sansom）。卜维廉形容他们两人的友谊有若旧约圣经中的戴维和乔纳单。他们同心追求圣洁，并决心终身跟随耶稣。这一年，美国的韦斯利宗的布这家雅各布·可腓（James Caughey）到诺丁汉布道，把全城带进了复兴的浪潮。光是诺丁汉一地，就有七百多人加入了循道会。卜维廉这样评估雅·可腓：“他是一个非常杰出的讲员，他的讲章充满着动人心魄的轶事和生动活泼的解说。”
     在复兴的潮流中，威廉·参孙和卜维廉到诺丁汉的穷人区柏拉特斯草地（Meadow Platts），两人轮流站在椅子上，在唱诗之后，向聚拢来的穷人传福音，带领未信主的人得救。紧跟着这项传道工作的是一项惋惜的事，即参孙·威廉突然患了肺结核病，经过了各样的疗治，终于抢救无效，英年逝世。
     卜维廉对于同工参孙·威廉的逝世，深感悲痛，使情况更加恶劣的是，当铺每星期六生意最繁忙，一直作到主日早晨，直接影响到卜维廉在主日没有时间参加崇拜。卜维廉对老板伊姆斯的刻薄作法，终于作出了反应，每当星期六晚上他工作到晚上十二时，其实从早晨七时算起已严重超时，他就起身停止工作。伊姆斯因为找不到更好的帮手，只好屈服让步。
     在工余的时间，他深入诺丁汉最堕落的地区深谷（The Bottoms），在那里向罪恶和堕落宣战，抢救失丧的灵魂。
     一个主日早晨，当塞缪尔·丹牧师（Rev．Samuel Dunn）坐在宽街教堂的讲台上时，突然看到卜维廉带着一群没有梳洗、衣衫褴褛、鞋帽破烂的街童，一起坐在教堂的第一排。这种作法是没有先例的。在那些日子，如果穷苦人来到教堂，必须从另一个门进来，坐在没有椅背和座垫的长凳上，穷人们必须被遮蔽起来，不让其它衣冠楚楚的教友们看见。当卜维廉带进这些粗野的、肮脏的街童进来时，其它教友走避唯恐不及，有的还换了座椅，不齿与街童为伍。卜维廉惊奇地而又痛心地发现，有些人宁愿要精致的羊圈，而不要那些迷失的羊群。在年青的卜维廉的内心，萌起了怜悯人的心肠，这心肠激发他日后创立了救世军。
     一八四八年卜维廉结束了在当铺的学徒生涯，足足有一年，他赋闲在家。在这段失业期间，他有机会阅读一些历史上属灵伟人的著作，包括芬尼（Charles Finney）著的《灵性复兴的讲章》（Lectures on Revivals of Religion），和怀特腓（George Whitefield）和约翰·韦斯利（John Wesley）等循这宗领袖的书籍。
     在那段日子，卜维廉从不隐瞒他对循道宗的热爱，他这样写着：“我热爱循道会这名字，我如饥似渴地阅读约翰·韦斯利的生平。在人世间没有一个人的著作可以与约翰·韦斯利相比拟，至于他弟弟查理士·韦斯利的诗歌，则是感动人心到极点，根据我个人的看法，他们的文字和灵命，都是世界上蒙恩的人所需要的。”
     尽管卜维廉在失业期间读了大量属灵书籍，现实的生活问题却不能不面对，他的母亲和姊妹们实在需要他支持和照顾。卜维廉有一个姐姐，嫁给一个住在伦敦的有钱人，卜维廉于是作出决定，到伦敦找工作。一八四九年秋天，当卜维廉按地址找到他姐姐时，发现姐姐变了，变得现实和没有亲情。他的姐姐和姐夫都沉溺在酒里，成为酒徒，对一个热心爱主的弟弟甚至加以讥笑，并叫卜维廉离开他们的家。
     在举目无亲的环境中，卜维廉来到伦敦的渥尔窝（Walworth）地区，在一间当铺里干活。卜维廉向循道会的渥尔窝循道会教堂（Walworth Methodist Chapel）毛遂自荐，让他有机会讲道，那里的教堂也确实给了他机会，让他以平信徒的身份讲道。他在伦敦的日子，是那么单调和寂寞，多年后，他写下一八五零年的备忘录时，用的标题是《伦敦——孤单》（London－Loneliness）。
第2章 与凯赛琳佳偶天成

     到了一八五零年，屈指一算，已是循道宗的领袖约翰·韦斯利逝世六十周年。原来约翰·卫斯里是从露天布道的事奉开始、并且是以穷苦的和卑贱的人为听众的。谁料到，经过了六十年的变迁，许多循道会的信徒，背弃了这个传统，而循道会的教堂变得死气沉沉，失去了新鲜的属灵空气，并且不再向劳苦大众传福音。有的人甚至说，假若约翰·韦斯利再世的话，恐怕循道会的许多教堂都不再欢迎他了。
     这种蜕变一形成气候，循道会就出现了一个改革运动。这种改革主张触发了循道会内部的矛盾，引起了许多纷争和猜疑。由于卜维廉多次参加改革运动的聚会，被渥尔窝循道会教堂取消了会友的资格。该教堂业已有三分之一的会友相率脱离了原有的循这会，并且自行成立了教会，也就是所谓改革派循道会。
     在改革派的循道会当中，有一位热心的支持者，即拉毕慈（Edward Harris Rabbits）。拉毕慈非常富有，拥有一座长靴制造厂，并且在伦敦开设了长靴的连锁店。拉毕慈听过卜维廉讲道，觉得卜维廉的讲道，有口才，并有火热的心，最要紧的是有圣灵的能力。为了支持卜维廉全时间出来事奉神，拉毕慈愿意每星期支付二十先令给卜维廉，试用期为三个月，条件是卜维廉辞掉当铺的工作，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
     卜维廉听了拉毕慈的建议正中下怀，他早已得了一个荣耀的启示，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神，包括时间和前途，去向不信的人传扬福音，带领迷路者归向基督。
     卜维廉开始新工作的那天，正是他二十三岁的生日一八五二年四月十日，在那个星期五下午，卜维廉参加改革派循道会的聚会，参加的还有一位年轻的姊妹凯赛琳·门福德（Catherine Mumford）。聚会完，卜维廉自动提出，要送凯赛琳回家。当马车到达凯赛琳在不列斯顿（Brixton）的住宅时，他们已知道彼此相爱了。
     凯赛琳·门福德与卜维廉同岁，她于一八二九年一月十七日，生于英国德贝郡（Derbyshire）的阿斯邦（Ashbourne），那里离开卜维廉的家乡诺丁汉大约三十五英里。凯赛琳的父亲约翰·门福德（John，Mumford）是位马车和车轮的制造商，而凯赛琳的母亲莎拉·门福德（Sarah Mumford）则是一位极其敬虔的基督徒。
     凯赛琳在母亲的良好家教下，三岁时就开始尝试读圣经，到十二岁时已把圣经读了八遍。凯赛琳在四岁时，随着父母，搬到英国东海岸的林肯郡（Lincolshire）的波士顿（Boston），举家与她的外祖父住在一起。这时候她父亲约翰·门福德积极地投入刚兴起的戒酒运动，一有机会，就开口宣传酒精对人身的害处。凯赛琳受到父亲的影响，也投稿在戒酒刊物上，大肆抨击酗酒的危害，”出任少年戒酒协会的秘书。在这期间，她母亲送她到波士顿的一间女子学校读书。她读了两年书，因脊椎骨痛，卧床数月被迫辍学。在病床上，她抽空阅读教会历史与神学。
     凯赛琳在家中最苦恼的事，就是她父亲约翰的性格不稳定，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约翰·门福德本是一个戒酒运动的旗手，后来竟堕落为一个酗酒者。为了这件痛心的事，凯赛琳和母亲不断地为约翰·门福德祷告。
     凯赛琳十五岁时，随着父母搬到伦敦的不列斯顿（Brixton），一年之后，当凯赛琳年满十六岁时，她是清清楚楚地信主得救了。那是一个早晨，她读查理士韦斯利（Charles Wesley）写的一首诗歌：

     我的神阿，我全人属你，
     这是何等美好的安慰，
     何等的蒙福得以知道，
     耶稣属我！

     她从前唱过这首圣诗，但是在她得救那一天，这首诗歌带着能力，让她的心灵为之震荡。以前，圣经虽有许多应许，但她不能尽信，那天，所有阴府的权势，也无法动摇她的信心。她不再是希望有朝一日得救，她是肯定自己已经得救了。得救的喜乐，泛滥在她的魂间。她急不及待地跳离她的床奔跑到她母亲的睡房，把她得救的经历告诉了她母亲。
     得救之后凯赛琳和她母亲就被正统循道会和改革派循道会和分裂所困扰。凯赛琳因为多次参加改革派循道会的聚会就被正统的循道会开除会友的资格。
     卜维廉和凯赛琳认识了之后，他们发现彼此之间，既有相同的喜好，又有相同的属灵经历。
     卜维廉写信给凯赛琳，述说了他因爱她而有的不安和苦恼，他害怕强烈的爱情，会减少他对父神的忠诚。
     凯赛琳在爱情的处理上，比较稳定和踏实，她指出真正的爱情，并不会违背神的旨意。她满怀信心地对卜维廉说，不管环境如何，不管将来如何，让我们结合在一起吧！
     一八五二年下半年，卜维廉正式与凯赛琳订婚。
     卜维廉在伦敦的改革派循道会担任传道三个月，期满了之后，双方都没有提出续约。
     一八五二年七月至十月，卜维廉和凯赛琳常常到凯赛琳住家附近的一座公理会（Congregationalists）的大教堂作礼拜。卜维廉并前往拜访公理会著名的领袖坎贝尔博士（Dr．John Campbell）。
     坎贝尔博士亲切地接待了卜维廉。坎贝尔听了卜维廉的见证之后，再与同工们商量，决定接纳卜维廉，让他在公理会作英国国内的布道工作。坎贝尔并提议卜维廉进学院去学习圣经，以便受到更好的装备。卜维廉于是到可顿安训练学院（Cotton End Training Institution）按受面试。在可顿安学院面试时，学校当局向他说明，该学院赞同加尔文主义（Calvinism），并要他研读一本加尔文主义的权威书籍然后将答案交上来。
     卜维廉回去读那本书的时候，发现书中指出，救恩是预定的，不认为每个人可以得着神的恩典。卜维廉不能接受这种预先拣选的学说。卜维廉说，我情愿饿死，也不会去传扬这些理论，如果我这样作，那简直是浪费光阴。
     恰好这时候改革派循道会在林肯郡南部（South Lincolnshire）的斯泊汀（Spalding）的教区（Circuit），需要一位传道人。卜维廉决定接受这项职位，他遂于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告别未婚妻凯奇琳，前往伦敦北部一百英里的斯泊汀。卜维廉虽然和凯赛琳相隔一百英里，两人的情书从未中断，双方透过书信，向对方述说各自的工作情况和生活动态，以慰相思之苦。实际上，两人虽然分住两地，两人的心却维系在一起，感情越来越是加深。
     由于卜维廉忠诚向主，他在斯泊汀的事工得着神的祝福，给该地带来了灵性的复兴。复兴的流并不限定在斯泊汀，而是向邻近的地区扩散，许多人重生得救。
     此外，从正统的循道会分裂出来，还有另一个宗教团体，叫新循道会（New Connexion）。认真地说起来，新循道会奉行的信仰，也有强烈的韦斯利的神学基础，他们也支持复兴运动，并强调平信徒可以参加事奉。
     卜维廉和凯赛琳事实上都倾向于新循道会的优点，认为他们才是真实的韦斯利兄弟的门徒。卜维廉和改革派循道会和新循道会作了一番研究之后，确信这两个团体必须合并才有前途。卜维廉积极推动这项合一运动，并且接触了双方有影响力的负责人，眼看他主张的合一运动要实现，最后却功亏一篑，合并的希望破灭。
     一八五四年二月，卜维廉辞掉斯泊汀教区的传道职位，加入了新循道会，进入了威廉·古克牧师（Rev．William Cooke）主办的神学院学习．
     威廉·古克牧师的教导是非常彻底的，他遵循约翰·韦斯利的信仰观点，对付世俗化的倾向。卜维廉在那间新循道会的神学院里，又攻读演说术、文法、修辞学、逻辑学、作文、教会历史，以及拉丁文、希腊文。在功课的空余时间，卜维廉从不放弃到学校的周围地区传扬福音。有一次，威廉·古克牧师决定亲自聆听学生卜维廉的讲道，以便提出意见，就携带女儿去参加卜维廉的传福音聚会。当卜维廉讲完道，呼召那些有心归向基督的到台前的时候，响应呼召的人之中，就有威廉·古克的女儿。
     第二天，是神学院考试，评核前一天学生的讲道表现，卜维廉问教授威廉·古克说：“威廉·古克博士，你昨晚听了我讲道，你对我这拙劣的表现，说说你的评语。”威廉·古克答说：“亲爱的，照着你现在所作的，继续作下去，神会祝福你。”
     一八五五年，新循道会批准卜维廉担任任期为四年的试用牧师，并准他在那一年就可以结婚。这是打破惯例，一般在试用期内的牧师不许结婚。
     一八五五年六月十六日，卜维廉和凯赛琳在伦敦南部的史道威公理会新教堂（Congregational Stockwell New Chapel）结婚。那是一个简单的、纯朴的婚礼。没有鲜花，没有音乐，没有会众观礼。婚礼后，新婚夫妇前往威特岛（Isle of Wight）的乌来（Ryde。）度蜜月一星期。这一对属灵的终身伴侣遂即投入战场，去执行万军之耶和华所付托给他们的神圣使命。
　　婚后，卜维廉夫妇渡过英伦海峡（English Channel），到靠近法国的海峡群岛（Channel Islands）上的革因稷（Guernsey）去布道。在革因稷带领几次聚会后，卜维廉又航行到海峡群岛的另一岛屿泽西（Jersey），在那里举行了一连串的传福音聚会。
　　新婚之后，凯赛琳就一路随着丈夫奔波，并一直没有自己的家，她一直在陌生人家中渡过，结果她病倒了。当婚后六星期，卜维廉到伦敦以北一百七十五公里的约克（York）领会时，凯赛琳留在伦敦的娘家，让父母亲照顾。可贵的是，当凯赛琳身体稍为康复时，就立意投入属灵的战场，加入战斗，她不敢怠慢地前往约克和卜维廉会合。他们夫妇末了一站在丢斯布里（Dewsbury ）住了一个月。在最后的一场布道会，有两千多人到场，走道都坐满了人，教堂的门被迫在六时关闭，被关在门外的有数百人。在一八五五那一年，在英国北部，约有三千人参加了新循道会。
第3章 投入属灵的战役

     受到了丢斯布里属灵丰收的鼓舞，卜维廉和凯赛琳往东北方向推进了十英里，来到了英国北部的城市里兹（Leeds）。他们两人从一八五五年十二月直至一八五六年一月，一直住在里兹。在里兹这两个月，有八百多人登记，决志信主。
     离开里兹之后，这对新婚夫妇，前往另一市镇哈利法克斯（Halifax）。对他们夫妇来说，哈利法克斯是值得怀念的地方，因为在那里，即在一八五六年三月八日，他们的长子卜邦卫（William Bramwell Booth）诞生了。维廉·邦卫（William Bramwell）是从前一位传讲圣洁的属灵伟人的名字，卜维廉给长子起这个英文名字，是希望儿子将来也成为一个注重圣洁的传道人。
     卜维廉夫妇，带着初生的婴儿卜邦卫从哈利法克斯，来到英国中部的工业城市伯明翰（Birmingham）。在伯明翰，卜维廉开始采取在街道上传福音的方式。存聚会前一小时，抢救灵魂的战士们在街头上游行，唱诗，并呼唤人们要听福音，要解决自身的灵魂的归宿问题。到了聚会时，教堂往往挤满了人，有数百人不得其门而入。卜维廉的讲道充满圣灵的能力，许多人听了，忧伤痛哭，甚至许多冷淡退后的、挂名的基督徒都被复兴过来。
     最令人感动的，是卜维廉被诺丁汉的教堂邀请去主领布道大会。七年前，一八四九年，当卜维廉离开故乡诺丁汉时，还是一个籍籍无名、穷落潦倒的失业青年，现在他已是一位杰出的布道家。
     卜维廉重新来到宽街（Broad Street）的循道会教堂。七年前他曾从街头率领一群衣衫褴褛的街童坐在这间教堂第一排，却被人叫这些街童坐在别人看不见的角落。
     七年后，卜维廉重临旧地，只见可容一千二百人的宽街循这会教堂，一早就爆满，教堂外还站着数百人。整个诺丁汉都震动了，甚至市长伉俪和五个儿子都要依时赴会，来听卜维廉讲道。
     卜维廉在传福音工作上的果效，引起了新循道会另一位威来特牧师（P．J．Wright）的妒忌。威来特牧师抨击卜维廉采用偏激的、过火的、情绪化的手法。一八五七年春天，新循道会在诺丁汉召开年会的时候，在威来特牧师的策动下，年会以四十四票对四十票，表决通过停止卜维廉到英国各地主持布道大会。年会并通过决议委派卜维廉到哈利法克斯（Halifax）的教区去牧养那里的教会。
     一八五八年春天，在新循道会的年会上，卜维廉正式被封立为牧师。新循道会年会同时决定委派卜维廉到革斯赫（Gateshead）教区去服事那里的教会。革斯赫在英国的泰恩河（River Tyne）畔，与河的彼岸的另一城市纽卡塞耳（Newcastle）相望。革斯赫是一个小市镇，人口只有五万人。
     卜维廉和凯赛琳一被差派到革斯赫，就着手组织传福音聚会，他们发动弟兄姊妹，到家家户户去散发福音单张。弟兄姊妹又到街头巷尾去唱短诗，通知民众不要错过布道大会。卜维廉又拨出一整天专为到临的布道大会祷告。而在布道大会期间，安插了多次的祷告聚会。结果神把得救的人数，不断地加给革斯赫的教会。
     卜维廉主持的毕士大教堂（Bethesda Chapel），虽然外表富丽堂皇，实际上多年来已荒凉退后。可容一千二百五十个座位的毕士大教堂，在卜维廉未到之前，已经剩下三十九个会友。经过了卜维廉一年的服事，会友已剧增至三百人。那时到毕士大聚会的人数已经达到二千人，所以在走廊、走道，以及能听见卜维廉讲道的角落，处处都是人头涌涌。而卜维廉讲道的声音，既宏亮，又有能力，声音几乎到达教堂的每一个角落。
     凯赛琳在祷告聚会中的祷告，给人一种感觉，就是她的祷告，似乎摸着神的心意。她的祷告，似乎把内心揭出来，使许多在患难中和缺乏中的人得着安慰和滋润。凯赛琳又在每星期抽出两天，到市镇的贫民窟去探访。凯赛琳诚然是丈夫卜维廉的好同工和好助手。
     没有多久，毕士大教堂成为革斯赫城中最受人谈论的地方，许多人称毕士大教堂为悔改的商店（The Converting Shop），得救的人数一直增加，复兴的浪潮从未歇息。
     一八五九年秋天，有一位敬虔的、有能力的美国女布道家弗碧·帕默（Phoebe Palmer），到纽卡塞耳领会。弗碧·帕默也是一位作家，她的书籍在欧美都有许多信徒阅读，最有名的一本书是《圣洁和信心的方法和果效》（The Way of Holines and Faith and Its Effects）。
     当美国的女布道家弗碧·帕默在纽加塞耳讲道的期间，在革斯赫附近的另一市镇巽特伦（Sunderland），有一个独立派的牧师阿瑟·立斯（Rev．Arthur Augustus Rees），在讲台上公开评击弗碧·帕默，说女人讲道是僭越和出头。阿瑟·立斯非但在讲台上非议弗碧，帕默，还印发小册子嘲笔弗碧·帕默，对她进行攻击。
     这本诽谤性的小册子也就落在凯赛琳手上，凯赛琳身为姊妹，认为阿瑟·立斯不应该蔑视姊妹的职事，全面抹煞姊妹们作出口的功用。
     一八五九年底，凯赛琳出版了一本小册子《论女性讲道》（Female Teaching），公然为弗碧·帕默姊妹辩护。
     一八六一年底，该本小册子再版，内容稍作修改，但是论点更加尖锐和有力。她的坚定的、毫不妥协的论点，即姊妹们可以参与神的事工的每一样，在教会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直接影响到后来妇女们在救世军里面排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卜维廉对于凯赛琳所扮演的角色，有很深刻的体会。凯赛琳非但是一个贤妻良母，这时已经生下四个孩子，凯赛琳还是教会的台柱。在平时，她已展现了她作出口的恩赐，在辅导弟兄姊妹时，她确实满有阅历和智慧。她经常采访贫穷和软弱的弟兄姊妹，知道他们悲惨的情况和实际的需要。她是一个执行者不是空谈者，她是一个卓越的管理人员，一个有效率的行政工作者。最要紧的是，凯赛琳敬畏神，在事奉中，有圣灵的同在，是卜维廉得力的同工。
     一八六零年五月二十七日主日，卜维廉讲完道，走下讲台的时候，突然他妻子凯赛琳拦住他。卜维廉觉得愕然，问妻子说有什么事？凯赛琳说，我要上讲台说几句话。
     在惊愕中，平时声音宏亮雄壮的卜维廉，用细小的、柔弱的声音向会众说：“我亲爱的妻子希望说几句话。”当凯赛琳走上讲台，面向着会众，开始说几句后，只见台下的姊妹们，包括女孩子，开始哭泣，场面感人。
　　凯赛琳讲完话之后，卜维廉急不及待地走上讲台，向会众宣布，该主日晚上聚会，讲员将是凯赛琳。那晚，凯赛琳讲道的题目是：“要被圣灵充满”。那一晚毕士大教堂挤满了人，水泄不通。这是凯赛琳首次的讲道。在这之后，凯赛琳应邀到各地去讲道。她所讲的，都根据圣经，接受圣灵的引导，去供应生命。
　　凯赛琳的讲道，引起了新循道会许多领袖的争议，触怒了许多人，也就直接地影响到卜维廉在新循道会的地位，使事情更加恶化的是在凯赛琳公开讲道后一个月，卜维廉因喉痛而病倒了，这样一来凯赛琳的继续讲道，变成无从推卸了。到后来，卜维廉的病情严重，被送到医院治疗，凯赛琳更是被迫代行所有的牧师的工作了，包括行政工作和主持所有的聚会
第4章 不知道往何处去

     一八六一年六月，身体康复后的卜维廉，接受新循道会的差派，到纽卡赛耳教区担任牧养工作。卜维廉夫妇到了纽卡塞耳之后，发现教区内的教牧同工，为了害怕引起新循这会许多卜维廉的反对者的不满，不是很诚恳地支持他，对他们夫妇的态度很冷漠。在卜维廉情绪低落、垂头丧气时，凯赛琳总是作卜维廉的后盾，勉励卜维廉要靠主的恩典，坚持服事下去。
     由于纽卡塞耳许多新循这会教堂的门对于卜维廉不是打开的，他们夫妇俩只好到别的宗派的教堂去讲道。
     凯赛琳在这非常困难的时候，仰望神进一步的带领，在她致友人的信中，她说：“假若我丈夫可以在另一个环境向普通大众传扬神的福音，那将显明出神的旨意。”虽然凯赛琳对新循道会有离心的倾向，卜维廉还是写了一封很谦卑虚心的信给新循道会常委会主席克罗夫特斯博士（Dr．H．O．Crofts），请求克罗夫特斯博士委派他到各地去作布道工作。
     一八六一年七月十六日，克罗夫特斯博士写了封口吻强硬的信。克罗夫特斯博士无视纽卡塞耳教区各教堂抵制卜维廉讲道的事实，反而告诉卜维廉，说新循道会常委会通过决议，谴责卜维廉从未在纽卡塞耳展开工作。新循道会的最高权力机构是年会，在年会和年会相隔期间，常委会代行年会职权。在常委会中绝大部分成员对卜维廉夫妇有成见。卜维廉近年来在各地布道的果效，固然给他带来名望，另一方面，也引起一些教牧同工的妒忌，对他有排斥心理。
     在毫无选择的情况下，一八六一年七月十八日，卜维廉写了一封辞职信给新循道会常委会主席克罗夫特斯博士，辞去卜维廉在新循道会所担任的牧师职位。
     卜维廉辞去新循道会职务的消息很快地传开了，他的朋友们也就很快地表态支持他。
     几个星期之后，他们举家搬到伦敦，和凯赛琳的父母同住。凯赛琳的父母——门福德夫妇——负责照顾几个孙子，卜维廉和凯赛琳则全时间投入传福音的工作。
     在新循道会的牧师中，有一位萧恩牧师（Rev．Shone），曾是卜维廉在革斯赫（Gateshead）的同工；那时萧恩牧师正任英国西南部康瓦耳郡（Cornwall）的赫耳（Hayle）小镇新循道会教堂的牧师。萧恩牧师独排众议，不顾虑到自己在新循道会的前途和地位，大胆地邀请卜维廉夫妇到赫耳镇讲道。卜维廉夫妇除了在赫耳的新循这会讲道之外，还到康瓦耳郡其它地方的教堂——包括新循道会和其它韦斯利宗的循道会。
     凯赛琳形容那时期是康瓦耳郡最显著的一次大复兴，共有七千个渔民在黑黝黝的夜里，划船十英里，越过波涛汹涌的大海，仅仅为了要听卜维廉讲道。至于村民，不少人步行数英里，翻山越岭来听卜维廉讲道。
     从赫耳，卜维廉和凯赛琳，来到圣埃夫斯（St．Ives），从一八六一年九月，至一八六二年一月期间，有三个月的布道会，共有一千零二十八人蒙恩得救。从圣埃夫斯，他们夫妇前往圣查斯特（St．Just），在那里的传福音聚会，产生了更大的果效，凯赛琳论及那里复兴的情况，说是“天上的窗户打开了，神的祝福如雨般倾倒下来。”
     卜维廉夫妇事奉的果效是有目共睹的，神实在祝福他们的工作。在韦尔斯（Wales）东南部海港加地夫（Cardiff）富有的船主约翰·柯里（John Cory）和理查德·柯里（Richard Cory）亲身参加卜维廉和凯赛琳主领的布道会，两个船主亲眼看见的，和亲耳听见的，使他们深受感动。他们并且很迅速地作出一个重大的决定，要承担卜维廉布道工作一切的费用。这两位船主后来成为救世军创建时期头五十年的主要财政支持者。
     一八六二年至一八六四年，有三年之久，卜维廉和凯宾琳，定居在里兹（Leeds）。在这期间，他们夫妇两人，进行分工。卜维廉集中在英国北部一带领会，凯赛琳则在伦敦的邻近地区布道。
     一八六五年二月，凯赛琳在伦敦船坞地区的布道，蒙神祝福，取得了极丰硕的成果，布道会一直持续到三月中。卜维廉和凯赛琳只好带着孩子们，搬到伦敦居住。他们所租的房子，靠近凯赛琳父母的房子。
     在这时候，卜维廉和凯赛琳在受苦人中的传福音工作，引起了英国一份很有权威的基督教刊物《复兴》（Revival）的注意。道份刊物的两位编辑摩根（Richard Cope Morgan）和蔡斯（Samuel Chase）——致信卜维廉，邀请卜维廉在七月中于伦敦的穷民区——东区（East End）——的白教堂（Whitechapel）讲道，贫民的悲惨情景，以及在生活方面远离神的情形，催促卜维廉在讲道时更加迫切，更赋有使命感。
     与此同时，在伦敦有一个福音机构‘失足女性的拯救运动’（The Midninght Movement for Fallen Movement），主动来联系凯赛琳，希望凯赛琳协助伦敦的许多出走少女、风尘妇女，以及酗酒妇女等，改邪归正，因信靠主耶稣，获得新生。千万不要小觑这个‘失足女性的拯救运动’这个福音机构，这个机构紧接着好几年，一直支持卜维廉夫妇的职事。
     凯赛琳开拓的布道工作，慢慢扩展开来，范围已经从伦敦贫困的东区，蔓延到富裕大家居住的伦敦西区（East End），而那些邀请凯基琳讲道的教堂，不再是小间的教堂，也包括伦敦最大的几间教堂了。
第5章 成立了基督徒复兴协会

     一八六五年，卜维廉和凯赛琳都已三十六岁，而膝下又有六个孩子，对一个不受任何宗派支持的传道人家来说，特别是服事在众多的贫困人当中，丰富的神并没有亏待卜维廉一家。靠主恩典，他们的生活总算没有问题。卜维廉并没有因着生活的需要，而背弃伦敦东区的贫贱居民。他对凯赛琳说，他觉得他应该付上一切代价，留在伦敦东区。凯赛琳沉默了一阵子，她知道这些穷人的奉献是稀少的，虽然她有六个孩子要抚养，她仍对丈夫卜维廉说：“你若觉得你应当留在这里，就留在这里吧！我们从前曾依靠神供给我们，我们现在可以再依靠神。”
     一八六五年七月初，卜维廉应伦敦东区特别事奉委员会（East London Special Services Committee）的邀请，在贵格会坟场（Quaker Burial Ground）上支搭的帐幕里布道。由于传福音之后，效果很好，东伦敦事奉委员会要求卜维廉继续留在伦敦东区布道。许多酒徒、小偷、赌徒、妓女，和许多流浪汉，喜欢听卜维廉讲道。卜维廉向他们指出一条新生的路。使这些绝望的人，看到了希望。
     卜维廉接着转移到迈尔垃圾场（Mile End Waste）的帐棚里讲道，成千上万的人涌济着来听他讲道。聚会在晚上七时开始，整个布道聚会持续了六星期。
     卜维廉在诺丁汉时，已经认识了英国自由党的塞缪尔·莫里（Samue1 Morley）。现在塞缪尔·莫里是国会的议员。卜维廉写信给塞缪尔·莫里，把他在伦敦东区贫民窟中新开展的福音事工，向塞缪尔·莫里陈述。塞缪尔·莫里召见了卜维廉，亲自聆听卜维廉述说在伦敦东区所发生的一切。塞缪尔·莫里听到布道的队员持着旗帜，举起圣经标语游行时，被不信的人投掷垃圾、污泥并不感到惊奇，但是听到许多失丧的灵魂归向了基督，却非常惊奇。塞缪尔·莫里听了卜维廉的见证，很受感动，立刻奉献一百英镑给卜维廉，来支持卜维廉的事工和家庭。一八六五年八月，卜维廉在数十位同工和助手的支持下，成立了伦敦东区基督徒复兴协会 （The East London Christian Revival Society）、后来被称为伦敦东区基督徒差会（The East London Christian Mission），简称为基督徒布道团（The Christian Mission） 
     一八六六年初，凯赛琳在长期的布道之后，因劳累病倒了，她于是到肯特（Kent）去休养。在休养期间，凯赛琳认识了一位非常富有的商人亨利·李德（Henry Reed）。他曾在澳洲的塔斯曼尼亚（Tasmania）岛上经营羊毛，退休后回到英国。亨利·李德邀猜凯赛琳到他宫殿式的庄园去讲道。凯赛琳的讲道是这么使人灵性苏醒，亨利·李德深受感动，拿出他的支票簿，支持卜维廉夫妇的事工。亨利·李德一直成为卜维廉事工的忠实支持者，直至亨利·李德于一八八零年逝世为止。
     三年后，一八六八年，东伦敦基督徒布道团已经有十三个布道所了。除此之外，布道团为了要接触低下层市民，就在露天地方、衣服市场的马房（Hosiery Place）、在联合戒酒大厅（Union Temperance Hall）、还有伦敦东区的四间戏院（Pavilion Theatre、Oriental Theatre、East London Theatre Effingham theatre）举行布道聚会。布道团还举行母亲聚会、读经聚会、信徒培灵聚会、戒酒聚会等。又为文盲开办识字班，为儿童开办主日学。基督徒布道团又有一辆福音车，销售圣经、书籍、传福音的小册子。
     在一八六八年这一年，共有四千人接受主耶稣作他们的救主。
     在主日早晨，布道团在剑桥音乐厅（The Cambridge Music Hall）向一千个穷人提供免费早餐；另外在东伦敦戏院（East London Theatre），向大约九百人提供免费早餐。布道团的接近群众和凝聚群众的作法，是许多宗派和教会从未作过的。到了一八六九年，单是在东伦敦戏院的主日晚上的崇拜聚会，就有二千个会众参加。
     一八六零年是一个关键的年度，在这一年结束之前，凯赛琳出任布道团杂志（The Christian Mission Magazine）的主编。凯赛琳在布道团自己出版的刊物里，不再受人的摆布和轻视，凯赛琳既有自己发表的园地，也就把她的信息毫不受限制地刊登出来。
     工作的迫切需要，卜维廉不得不考虑，买下长期租用的，座落在白教堂路（White Chapel Road）的人民市场（People’s Market）。经过了几番周折，感谢主，布道团终于买下人民市场，作为东伦敦布道团的总部。卜维廉把人民市场，改名人民布道会堂（People`s Mission Hall）。
     有一个循道会牧师的儿子莱尔顿（George Scott Railton），十九岁时，曾在毫无任何人支持的情况下，到非洲的摩洛哥（Morocco），进行差传工作。在回教国家传扬福音，危险重重，并不容易。结果莱尔顿回到祖家英国。有一天，他看到一本小册子的广告《怎样使大众接受福音。基督徒布道团的起源、历史和目前的情况》（How to Reach the Masses With the Gospel．A Sketch of the Origjn，History and Present Position of the Christiam Mission）
     莱尔顿花了六便士，买了这本小册子，发现小册子所述说的，实际上是神对他的呼召。莱尔顿发现有一个人，叫卜维廉，真正地关心穷苦人和被遗弃的人。莱尔顿又说，假如这些东伦敦基督徒布道团的人，正如他们的小册子所说的一样好，他们就是我的同志，我要参加他们的队伍。
　　这本小册子所说的迫害、反对和耻笑，非但不能使莱尔顿畏缩，反而加强他的决心。对于一个曾在北非洲的回教国家赤手空拳传福音的人，那些东伦敦的暴徒扔出的泥泞、石头、臭蛋，算不了什么？
　　一八七三年三月，这个二十四岁的苏格兰青年人莱尔顿放下他在密德尔斯堡（Middesborough）的工作，来到伦敦找卜维廉。他将自己的一生献给布道团。从此莱尔顿好像成了卜维廉的儿子一样。莱尔顿的聪慧的头脑、勤劳的性格、乐观的精神，推动了布道团的事工。
第6章 基督徒布道团的扩展

     凯赛琳一直在伦敦东区以外的地区服事和讲道，这样一来，许多人就认为在基督徒布道团的名称之上，不应该冠之以东伦敦或伦敦东区。促成基督徒布道团把东伦敦的字眼删除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在苏格兰的爱丁堡（Edinburgh），也在卜维廉的影响下，成立了和东伦敦布道团同样性质的布道团，并且接受卜维廉的属灵领袖的地位。基督徒布道团的影响力既然遍及英国各地，就正式被正名下来。
     凯赛琳在各地主领的传福音聚会，得着一大群悔改信主的人，他们像无牧人牧养的群羊一样；保存这些群羊不致流失的最好办法，就是找一个会堂，再安排一名传道人去，牧养这些群羊。凯赛琳在分派传道人到各地去的过程中，作了一项大胆的尝试，就是她也物色女同工。凯赛琳发现在女同工中，不乏有恩赐的、有领导才能的传道人。
     卜维廉和凯赛琳除了大胆地提拔新人；从卑贱的低下层，发掘冲锋陷阵的干才，还从妇女中培训同工。最令人敬佩的一件事，就是卜维廉的儿女们，竟然个个献身爱主，继承父母的布道工作。
     卜维廉的大儿子卜邦卫，十三岁的时候，就被卜维廉带到酒吧的门口，看到一群污秽下流的酒徒。卜维廉指着这些堕落的人，教导卜邦卫说，这些都是神所要拯救的人。卜邦卫稍为长大，就懂得组织弟弟妹妹，到街道上去招聚野孩子们来听福音。卜邦卫十七岁时，就分担父亲卜维廉的行政工作；卜邦卫和莱尔顿分工合作，成为卜维廉在布道团的左右手。
     卜维廉的家庭，一直有军营的气氛，卜维廉训练他的儿女，有如将军训练他的士兵。卜维廉的布道团，也一直有着行军的操练，擎起的是军旗，擂动的是战鼓，演奏的是行军进行曲。
     一八六五年，当巴林·古尔得牧师（Rev．Sabine Baring -Gould）写出《前选！基督精兵》（Onward,Christian Soldiers）这首圣诗的时候，卜维廉带领的基督徒布道团率先采用。必须记得，一八六五年，正是基督徒布道团成立的年份。
     由于《前进！基督精兵》这首圣诗对于救世军的成立，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兹摘录全诗如下：

     一、前进！基督精兵，前进如出征；
     十架旌旗高撑，随主向前行。
     前进！走上疆场，进攻诸幽冥；
     好将仇敌扫荡，若听主号令。
副歌  前进！基督精兵，前进如出征；
     十架旌旗高撑，随主向前行。

　　二、一闻耶稣大名，魔军必踪逃；
     所以基督精兵，向前将敌剿。
     若肯高声赞颂，阴间必动摇；
     所以亲爱弟兄，赞颂声要高。

　　三、基督教会出征，势如大军队，
     古圣在前先行，我们在后随；
     并非分成两起，古圣与我们；
     乃是一身一体，一望并一信。

　　四、王位终必摧毁，邦国兴而衰；
     惟有基督教会，永远必存在。
     阴间权势虽凶，不能胜教会，
     教会随主进攻，必能毁魔鬼。

　　五、前进！蒙恩圣徒，回应主教会，
     跟随教会步武，必奏凯歌归。
     荣耀、尊贵、颂扬，归给得胜王；
     圣徒天使合唱，颂扬永无疆。

     《前进！基督精兵》并非唯一的战斗性的诗歌被卜维廉带领的布道团所采用，布道团还选用了许多战斗性很强的诗歌。
     到了一八七二年，卜维廉在白教堂路的总部，所听到的是大量的军事上的述语，包括‘向仇敌围攻’、‘肉搏战’等等。最倾向于采用军事术语的，是一个来自英国科芬特里（Coventry）的传道人伊莱贾·卡德曼（Elijah Cadman）。伊莱贾·卡德曼从六岁起，就是一个清洗打扫烟囱的童工，他十八岁时听布道团在监狱门口讲道而蒙恩得救。一八七六年八月伊莱贾！卡德曼听了卜维廉的呼召后，献身作布道团的福音使者。伊莱贾·卡德曼并非军人出身，却带有军人的气质。他特别喜欢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十八部的经文：“我照从前指着你的预言，将这命令交托你，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
     伊莱贾·卡德曼又遍读了旧约圣经中争战的事例；他把一般的布道工作提升到属灵争战的层面。
     一八七七年十一月，伊莱贾·卡德曼到约克郡（Yorkshire）的小镇威比（Whitby）布道。他所设计的大型告示在威比镇内挂起来，告示写着说，战争！战争！呼召威比城二千个男女立刻参加‘哈利路亚军队’（The Hallelujah Army），为的是要进攻魔鬼的国度。在告示上具名的是卡德曼队长（Captain Cadman）。那次布道会主日上下午各一次，在圣希尔达斯厅（St．Hilda’s Hall）举行，周日每晚七时半则在旧市政厅（Old Town Hall）举行。伊莱贾·卡德曼在威比镇征募了三千个志愿军。伊莱贾·卡德曼除了自称队长之外，在布道大会上宣称卜维廉是大将（The Geneal）起初伊莱贾·卡德曼不让卜维廉看到福音单张上印着‘哈利路亚军的卜大将将要攻击罪恶的势力’；后来被卜维廉无意中看到这张传单。卜维廉看到了，就问伊莱贾·卡德曼脱：“这是什么？”
　　事实上，这支庞大的福音军队确实需要一个大将，而莱尔顿和卜邦卫也认为这是反映了真实的情况。这就为卜维廉不久出任救世军大将定下调子。
　　一八七八年五月的一个早晨，卜维廉和他的儿子卜邦卫及莱尔顿正在草拟布道团的周年报告。年报的标题是：《基督徒布道团，在卜维廉牧师率领下，是一支志愿军（A Volunteer Army）。卜邦卫看了‘一支志愿军’几个字就皱起眉头，脸上不悦地说：“什么志愿军？我不是一个志愿军，我是一个正规军！”莱尔顿望着卜邦卫，微笑地说：“很好，那么该是什么军？”卜维廉沉思了一下，把志愿划掉，写上救世，成为‘救世军’（The Salvation Army）。然按卜维廉站起来，大声宣读“基督徒布道团是一支救世军”。这是一个多么奇妙的发现；这是一项历史上伟大的创举。
第7章 正式命名为救世军

     一八七八年八月七日，在基督徒布道团的年会上，以四分之三的多数票，通过决议。把布道团的全部权力，集中交托给卜维廉，和他委托的继承人。又把布道团在英国的产业，全部信托卜维廉接管。这项决议的主要目的，是排除各种委员会烦琐的和冗长的会议和程序，使整个福音事工的推动更迅速、更有效率。
     一八七八年九月，《基督徒布道团杂志》刊登通告，说有一个军事会议将在伦敦举行。该杂志报导说，布道团组织了一支救世军，以便函把基督的血和圣灵的火，带到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在那一期的《基督徒布道团杂志》，正式称呼卜维廉为大将。
     一八七八年十二月，所有在伦敦白教堂路二百七十二号（272，Whitechapel Road，London ）的文书上，都用黑体大字写上救世军（THE SALVATION ARMY）。在下款注明‘被称为基督徒布道团’（Called The Christian Mission）。
     一八七九年元旦，整个机构正式命名为救世军，而《基督徒布道团杂志》也随着改名为《救世军人报》（The Salvationist）成为救世军的机关报。
     一些纯正的基督徒最关心的一件事，就是救世军的信仰，是否纯正。卜维廉对于被招募来的男女士兵，要求他们接受一些基本信仰：相信新旧约圣经是神的灵所默示的，惟独圣经是神给基督徒的纯正信仰和行为的准则：
     相信三位一体的神：相信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神性和人性的联合，他既是神，也是人，相信向神悔改，接受主耶稣作救主，并由圣灵重生，是得救所必须有的，相信全然成圣，过圣洁的生活，是基督徒所该追求的，相信灵魂不灭，身体必会复活，世界的末了将有大审判。义人因信得生，享有永远的喜乐；没有悔改的罪人，将受永远的刑罚。
     救世军成立之后，工作就全面展开了，在英国各地，成立了军团；这些军团都由年青的女军官指挥，她们虽然没有受过高深的教育，却受神的爱所激励，同时也都有爱惜人灵魂的心。为了向各地的军团输送女军官，一八八零年，救世军在戈尔路（Gore  Road）培训第一批的女军官，人数有三十人，由卜维廉和他的女儿卜伊玛（Emma Booth）亲自训练。
     一八八一年，卜维廉的第二儿子卜玻灵顿（Ballington），在德文舍大厦（Devonshier House），主持男军官训练学校。德文舍大厦的训练是很严格的，从始至终，所教导的都是具体的和实际的。受军训的人，必须受到臭蛋和垃圾的抛掷，这些是露天布道常会遇到的。此外，还必须学习如何替病人沐浴及为病人梳洗脏乱的头发。军官学校所重视的，是一个军官应具备的素质和信念。
     一八八一年十一月，卜维廉以一万五千英镑，买下伦敦孤儿收容所（London Orpan Asylum）。卜维廉把这一座红砖围墙的收容所，交给第二儿子卜玻灵顿，作为男军官学校的新址。
     当这些受过严格军训的男女军官纷纷派上战场的时候，英国各地的福音工作掀起了新的高潮，许多可以容纳千人以上座位的会场，都挤满了渴慕神话语的人。在英国几个大工业城市，成千上万的人离开了罪恶，归向了基督。
     不久，卜玻灵顿投入战场，由卜维廉的女儿卜婉懿（Evangeline）接任军校校长。卜婉懿高大健壮，有五尺十寸，她后来指挥美国救世军，至终回英国继承父业，成为大将。
     救世军除了培训女军官，产生了不少巾帼英雄，救世军又成立了‘哈利路亚娘子军’（The Hallelujah Lassies）哈利路亚娘子军公开操练之时，吸引不少路人围睹。这是十字军的别出心裁的另一创举，使救世军全军的士气，受到了和很大的激励。
     救世军的机关报——《救世军人报》，后来改名为《救恩报》（The War Cry）。《救恩报》把救世军的事工，向公众介绍。本来《救恩报》是一份周刊，不久由于需求急增，改为月刊。
　　卜维廉向救世军全军发出指令，要把《救恩服》分发到英国各地。
　　救世军的文字工作，在卜维廉的推动下，迅速增长，救世军除了出版军报《救恩报》还出版救世军的诗集，《救世军的信条》（Salvation Army Doctrines）、《指令和规则》（Orders and Regulations）。
第8章 向列国进军

     卜维廉是一位很谦卑的神的仆人。当他创立基督徒布道团时，他只是想穷其一生的时间和精力，来服事伦敦东区的贫苦大众。他当初没有意料到，布道团会演变为一个属灵的战斗组织救世军；导致救世军的军团设立在英格兰、韦尔斯、苏格兰、爱尔兰等地方。卜维廉更加没有想到，救世军有一日会扩展到世界各地。
     一八七八年四月，英国科芬特里（Coventry）的一位救世军人阿摩司·雪莱（Amos Shirley），移民到美国的费城（Philadelphia），留下妻子安妮（Annie）和女儿以利撒（Eliza）。十六个月之后，阿摩司·雪莱在费城的丝厂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并且也准备了居住的地方，就写信给妻子和女儿说：“你们赶快到费城来，我们三个人要齐心合力，因为费城需要卜维廉大将这类救世军的工作。”他的女儿以利撒当然把这件事放在祷告中。以利撒虽然只有十七岁，已是英国救世军的中尉。
     一八七九年八月，安妮和以利撒母女两人，在英国救世军的欢送下，启程前往美国。
     安妮和以利撒到了费城之后，不久就以每年三百美元的租金，租下一个马槽，作为救世军的场所。所以美国救世军是在马槽诞生的。她们采取的布道方式和英国的救世军一式一样，演奏着行军进行曲，进行军操，接着进行露天布道。
     两个月之后，一八八零年一月，费城的救世军需要租赁第二个场所，该场所虽然可以容纳一千人，但仍然有许多人无法进入会场。
     没有多久以利撒接到英国救世军大将卜维廉的通知，擢升她为救世军的队长。
     一八八零年二月十四日，卜维廉果断地作出决定，委任莱尔顿为长官（Comissioner）；卜维廉并下令莱尔顿亲自率领七位救世军的娘子军的青年军官，乘搭澳大利亚号（Austraia）轮船，远征美国。在告别会上，凯赛林说的话打动了每个远征者的心灵。凯赛琳这样说：“在某些人看来，你们似乎是微不足道的人物。照样地，当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时，周围的那一群妇女，别人也用同样的眼光看她们。但是她们的名字和故事，一直流传到现在；可是那些法利赛人的名字，从来没有被人提过，他们早已被遗忘了。”
     莱尔顿到达美国之后两个月，美国救世军的人数剧增至五百人。美国救世军将总部设在费城，而在纽约和纽瓦克（Newark）则设立军团的留守处。
     一八八一年一月一日，莱尔顿接到卜维廉的电报，电召他回到伦敦总部，其在美国的遗缺，由多马·慕尔少校（Major Thomas Moore）补上。在莱尔顿离开美国之前，救世军的机构已经扩展到新泽西州（New Jersey）、马里兰州（Maryland）纽约州（New York）、俄亥俄州（Ohio）、密芝根州（Michigan）、密苏里州（Missouri）、西弗吉尼亚州（West Virginia），以及新英格兰（New England）的大多数大城市。到了一八八四年三月，英国的救世军有七十个兵站，有两百个军官，而这只不过是开头的情形而已。
     在澳洲的救世军是这样开始的。
     柯约翰（John Gore）于一八六八年在英国时听卜维廉传福音而得救。柯约翰得救后参加了英国的基督徒布道团，柯约翰与妻子（Sarah）后来移民到澳州阿得雷德城（Aldelaide）。柯约翰到澳州后，在南澳洲铁路公司（South Australian Railways）任监工。一八八零年，柯约翰在一个循道会的福音见证会上，遇到一位建筑师爱德华·桑德斯（Edward Saunders）。爱德华·桑德斯告诉柯约翰说，他未移民澳洲之前，如何在英国的布拉德福（Bradford），被基督徒布道团的传道人雅各布·道督（James Dowdle）带领信主得救。两人听了对方的故事，高兴得拥抱起来。
     他们两人开始在澳洲筹备救世军的工作。一八八零年九月五日主日，他们两人在阿得雷德植物公园（Adelaide Botanic Park）一棵橡胶树底下，进行露天布道。爱德华·桑德斯一面拉手风琴，一面唱歌，而柯约翰则站在一辆蔬菜车辆上传福音，那一个主日晚上他们在劳动联盟大厅（Labor League Hall）传福音，当晚有五个人悔改信主。
     几个星期之后，柯约翰写信给卜维廉，请求这位救世军的大将派遣军官来接办澳洲的事工。卜维廉于是差遣谭·瑟得兰（Tom Sutherland）和他的妻子阿得雷德·瑟得兰（Adelaide Sutherland）前往澳洲。当瑟得兰夫妇持着血与火的旗帜到达澳洲时，有六十八位救世军人和其支持者迎接他们。一八八一年，救世军已在墨尔本（Melbourne）和雪梨（Sydney）建立了军事据点。在澳洲的救世军，特别重视在犯人中开展工作。这项工作成将澳洲救世军蒙神祝福的重要原因。
     救世军扩展到美国和澳洲是出乎意料的；而救世军征服法国则是一项策划好的军事行动。凯恩斯伯爵夫人（Countess Cairns），一直催促卜维廉迅速作出决定，展开在法国的军事行动。
     卜维廉和凯赛琳到法国的军事行动是这么重视，甚至将他们心爱的大女儿凯蒂（Katie Booth）派遣到法国去。当时凯蒂只有二十二岁，正在学习法文。凯蒂带着两名女中尉——阿得雷德·高克斯（Adelaide Cox）和弗洛兰丝·苏柏（Florence Soper），（后莱弗洛兰丝·苏柏嫁给卜邦卫，成为卜维廉的儿媳妇。）就是这三位女军官，共同创立了法国的救世军（Armee du Salut）。法国救世军的迅速增长，需要有一份机关报，类似英国的救恩报（War Cry），来报导军情，于是法文的军报（En Avant）也就出版面世。
     救世军怎样踏上印度的国土，必须略述一下；这里不得不题及杜克（Frederick St.George de Lautour Tucker）。杜克生于一八五三年，是东印度公司董事长的孙子，父亲则是一位印度的法官。当杜克在英国读书时，听了美国布道家慕迪（Dwight Lyman Moody）和孙盖（Ira David Sankey）
传福音而信主得救。
     杜克回到印度后，在办公室无意中看到一份救世军的机关报《救恩报》（The War Cry），杜克既已在英国得着救恩，也希望印度许多未信主的人同样能得着救恩。杜克愿意效法救世军那种为基督舍弃一切的作法，就告假到英国，向卜维廉自动请缨，顾意在印度建立救世军。
     卜维廉唯恐杜克经不起挫折的考验，没有立刻答应杜克。但是杜克的态度十分坚决，他毅然辞去每年五百英镑的公务员的薪俸，去参加没有固定收入的救世军的队伍。
     一八八二年九月，杜克和亨利·布拉（Henry Bullard）、诺门中尉（Lieutenant Arthur Norman）、唐逊女中尉（Lieutenant Mary Thempson）到达口度的孟买，着手创建印度的救世军。（一八八八年四月十日，杜克娶了卜维廉的女儿卜伊玛，成为卜维廉的女婿）。
第9章 卜维廉踏上美国国土

     一八八二年十月十二日，卜维廉的大儿子卜邦卫，娶了由法国调回英国的弗洛·伦丝·苏柏。婚礼在克腊顿（Clapton）的会议厅（Congress Hall．）举行，好几千人拥来参观这次的盛典。
     卜维廉的另一个儿子卜玻灵顿，则定于一八八六年九月十六日，于美国纽约迎娶妙蒂·查尔斯娲（Maud Charlesworth）小姐。
     一八八六年九月十七日，卜维廉乘搭欧兰立号（Auranic）轮船，径往纽约，去探望新婚的儿子和儿媳妇。
     实际上卜维廉前往美国，并不单单是为了家事，还有更深一层的意义。卜维廉必须夺回美国救世军的控制权。
     美国救世军的负责人莱尔顿被召回美国总部之后其继任人多马·慕尔日后被证实是个错误的人选、多马·慕尔在美国的势力不久逐渐膨胀、坐大，演变到后来，多马·慕尔建立了自己的独立王国，拥有了自己的军队，篡夺了卜维廉在美国的军团和士兵。
     在卜维廉踏上美国国土之前两年。即一八八四年底，卜维廉已经委出弗兰克·史密斯少校（Major Frank Smith）和一些军官、前往美国重建分崩离析的美国救世军。
     为了振奋军心，弗兰克·史密斯曾多次邀请卜维廉到美国来，以免美国救世军的广大官兵视他们的大将卜维廉为遥不可及、高不可攀的虚幻人物。史密斯少校又希望卜维廉到美国之后，抽空前往加拿大，巡视在加拿大的救世军。
     结果卜维廉以三个月的时间，振奋了美、加两地全军上下的军心，疗治了两年来，美国和加拿大因着多马·慕尔的分裂，所带来的创伤。卜维廉的视野被扩大了，看到了救世军已是一个国际性的组织。一八八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圣诞节——卜维廉回到了英国。
     翌年——一八八七年四月，卜维廉委任他的儿子卜玻灵顿和媳妇妙蒂为北美救世军的最高统领。
第10章 凯赛琳告别人间

     凯赛琳，在她生前的那一个时代，她是英国最著名的、最优秀的女讲员。她在救世军的建制上没有军衔，但全军上下给她一个更加荣誉的称呼救世军的母亲。
     凯赛琳参与设计救世军的服装，制定救世军的军令和规则，她还研究出一套救世军行之有效的方法和策略。
     凯赛琳以大无畏的精神，大量地吸收女兵，大胆地起用女军官。她在那时代所带来的复兴浪潮，是没有任何女性可以与之相比拟的。
     她在家庭中，既是贤妻，又是良母，在属灵的事工上，她依靠圣灵的能力，是神的仆人和士兵。一八八八年二月，卜维廉和凯赛琳先后在曼彻斯特（Manchester）的自由商业大厅（Free Trade Hall）和在布里斯托（Bristol）的柯尔斯顿厅（Colstom Hall）领会之后，凯赛琳的医生巴葛（Dr．James Paget）告诉她乳房有癌变．巴葛医生建议凯实琳接受切除手术，但凯赛琳不愿接受手术，她愿意尽量利用医生预测的余下的两年时间来服事主。
     在诊断出她有病的初期，凯赛琳继续向会众讲道，当她必须卧倒病床时。她口授各种的信息，叫人在救世军的聚会中宣读。
     在她的病床上，这位既将告别人间的女战士，向前来向她告别的人提供忠告和指导。
     一八九零年，救世军在水晶宫（Crystal Palace）庆祝二十五周年纪念的大会上，凯赛琳用大号字写在棉布上的贺词被当众宣读：
     我亲爱的孩子们和朋友们：
     我的座位虽然空在那里，但是我的心与你们同在。你们是我的喜乐和冠冕。你们的战斗、苦难，和你们的胜利，一直是已往二十五年来我最关心的。直到今日，仍是我所最关心的。
     前进吧！过圣洁的生活，要对救世军忠诚，神一直是你们的力量。要去爱和寻找失丧的人，带他们回到主的宝血底下。让人们转向主耶稣，充满着基督的灵。你们则要彼此相爱，在最黑暗的时刻，仍扶持你的同志。我在救世军的旗帜下将向你们暂别，现在轮到你们继续生存下去和战斗下去。全能的神，是我的救恩，和在狂风暴雨中的避难所。我向你们送出我的爱和我的祝福。卜·凯赛琳
     一八九零年十月四日星期六下午，当凯赛琳不能再喃喃细语，也不能再用手写出什么字的时刻，她仍以手指指向墙壁上的横匾，那里刻着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九节的经文：“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卜维廉把横匾取下来，放在她的床头，她于是告别人间。
     一八九零年十月十三日，在伦敦奥林比亚（Olympia）展览馆的葬礼聚会上，有三万六千人参加了聚会。
     卜维廉在坟墓旁这样说：
     “我亲爱的战友们和朋友们：
     “你们一定了解到我今天下午很难对你们说话。然而我不能放过这个机会。当我坐车经过时，我估计沿途的观众有数十万人。差不多在车辆转角之际，就有人向我脱帽并奉主的名向我祝福。我的心中充满着两种感觉：忧愁的感觉和感激的感觉。这两种感觉交织着。那些认识我的人，当能了解，我的心是何等的忧愁。
     “今天下午，我的心是充满着感激，因为她的灵魂是和主耶稣在一起，另一样使我感激的，是她曾带领这么多人继续投入这战斗的行列。
     “我的战友们，当我照着神的旨意，服事了这世代的人之后，我将来还要与她相会。一想到这里，我沮丧的心就会鼓舞起来。愿神赐福与各位，阿们。”
第十一章 卜维廉继续战斗下去

     凯赛琳逝世之后，一八九零年十月下旬，卜维廉著作的书《最黑暗的英国及其出路》（In Darkest England and the Way Out）正式出版。
     这本书的销路出奇地好，几天之内，第一版共一万本立刻卖光。一个月之后，一八九二年十一月赶印出来的四万本书又迅速告罄。接下去那一年，一八九一年、《最黑暗的英国及其出路》又再版了三次。
     这本书揭露了英国最悲惨、最黑暗的情况。
     卜维廉保守地估计，英国有三百万人长期失业，缺衣少食，无家可归。这低下层的人口中的十分之一，看起来没有任何希望。
     为了扶植这些绝望的人，卜维廉建议设立三类安置区：城市安置区（City Colonies）、农场安置区（Farm Colonies）、海外安置区（Colonies Across the Sea）。当作者卜维廉请求热心人士捐助十万英镑，来推行这项挽救‘最黑暗的英国’的计划时，在四个月之内，就募捐到十二万英镑。因着神的祝福，卜维廉得以推行这项解救‘最黑暗的英国’的计划，结果造福了成千上万的穷人。
     凯赛琳逝世之后几个月，一八九一年初卜维廉开始环游世界。这时候，卜维廉不再是伦敦东区白教堂的一个地方上的复兴家，而是国际组织的领袖。无论卜维廉前往何处，成千上万的部属向他欢呼，聆听他的训诲。第一次的行程包括德国、南非、澳洲、新西兰和印度。
     一八九四年，美国救世军的领袖，卜维廉的儿子卜玻灵顿和媳妇卜妙蒂，向父亲辞去美国救世军领袖的职位，主要原因是多年来卜玻灵顿与他的大哥卜邦卫不和。卜玻灵顿认为大哥不了解美国的实际情况，而要从伦敦遥控，又说卜邦卫根据主观的臆测，随己意发号施令。
     卜玻灵顿造反的时候，卜维廉适在印度。当卜维廉接到卜玻灵顿的电报时，大吃一惊，卜维廉电告卜玻灵顿说：
     “哦！玻灵顿！玻灵顿！整件事是一个噩梦。为了你自己着想！深思熟虑！回头吧！最坏的情况是可以避免的。已往的一切是可以宽恕的。相信我，我仍然是一个深爱着你的父亲，一个不间断地为你祷告的父亲。”
     为了正确评估玻灵顿的分裂对整个美国救世军产生的破坏的程度、已经六十五岁的卜维廉，在一八九四年十月二十二日，亲自在美国纽约召开全美救世军周年大会。接替卜玻灵顿为美国救世军总指挥的为卜维廉的女婿杜克（Fredeick Booth-Tuckdr）和女儿卜伊玛（Frederick Booth-Tuckdr）。正如前文所述，杜克夫妇原是印度救世军的创办人。
     至于分裂出去的卜玻灵顿夫妇，以及追随玻灵顿的前美国救世军的部分军官，则另外创立了美国志愿者（The Volunteerso of America）。这一次的分裂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卜维廉已经内定大儿子卜邦卫为继承人，任何人包括——其它儿子——若不服从卜邦卫，不接受卜邦卫为来日大将的地位，卜维廉必须在他有生之日，清除这个障碍，为卜邦卫的掌权铺路。
     一九零三年十月二十八日，当卜伊玛后科多拉多（Colorado）的爱美地安置区（Amity Colony）视察回来的时候，火车在密苏里州（Missouri）的丁宁湖（Dean lake）附近出轨，年仅四十三岁的卜伊玛不幸身亡。她的丈夫杜克，心灵受此打击，不愿再逗留美国。杜克遂要求卜维廉准许他回到印度。即杜克当年和卜伊玛一起创立印度救世军的地方。卜伊玛的逝世，同样带给卜维廉难以言述的伤痛。卜伊玛曾帮助父亲卜维廉度过多次的难关，凯赛琳临终前数个月，也一直是卜伊玛在身边侍候的。
     一九零四年，美国的救世军改由卜维廉的第三女儿卜婉懿（Evangeline Booth）指挥。
     一九零七年，卜维廉第六次，亦是最后一次，乘船访问美国，在这次旅行中，卜维廉疲态毕露，当他在纽约讲道的时候，他被迫把头搁在桌子上来恢复他的体力。作为一个人，卜维廉已经透支了他的体力。长期以来，一直是神的能力在扶持他。
     一九零七年十一月九日卜维廉在女儿卜婉懿的陪同下，永远地告别了纽约。在码头上，美国救世军的军乐团奏起了悲壮的告别歌《神与你同在直至我们再见面》（God Be With You till We Meet Again）．
     一九零八年，卜维廉访问了南非。几个月后，一九零九年四月十日，卜维廉正好八十岁生日。这时候卜维廉的视力已经严重衰退，专家发现有一种毒菌正侵袭他右边的眼睛。为了挽救那只右眼一九一零年医生动手术，但是没有几天，又必须把那只右眼割去。
     卜维廉没有了右眼，左眼虽然患有白内障，仍留着一些视力。
     卜维廉最后一次向会众说话，是在一九一二年五月，一万人聚集在伦敦的皇家阿尔伯厅（Royal Albert Hall），来聆听卜维廉说话。
     当卜维廉这位老战士作他一生中最后的一次讲话时，底下的听众再没有发出笑声，或欢呼声。或许所有的听众都意识到这是老将军一生中所说的告别的话，以致底下不时传出的，只是哭泣声音。
     卜维廉说出了肺腑之言：
     “只有耶稣基督能改变人的生命和把一切不可能的事变成可能，只有主耶稣是一切问题和难处的答案。
     “是否这场救恩的战争将要结束呢？不，这场战争刚刚开始。我的生命快要来到终点，但是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将毫不保留地为着主活着。当妇女们还是像现在这样哭泣的时候——我要战斗，当孩子们还是像现在这样饥饿的时候，我要战斗，当男人们还是进进出出于牢狱的时候我要战斗，当还有一个灵魂在黑暗中没有受到神光照的时候，我要战斗。我要战斗到生命的终了！同为救世军人的你们，战争并未结束，要为耶稣基督赢得这场战争。”
     讲到这里，卜维廉停止不响、人们把卜维廉扶到讲台后的房间，他精疲力尽地瘫倒在那里。听众目睹卜维廉用最末了的力气说着最末了的话，大家都默然无声，有的只是哭泣的声音。这是救世军大将卜维廉在公众场合最末了一次的讲话。
     一九一二年五月底，眼科医生希更斯（Charles Higgens）对他的左眼动了手术。结果手术失败，卜维廉变成双眼都瞎了。
     卜维廉在末了几个月，身体急速转坏，一九一二年八月二十日终于息劳归主。八月二十八日，追思聚会在汉默斯密路（Hammersmith Road）的奥林比亚（Olympia）展览馆举行。四万人涌来参加追思聚会。在追思聚会中，参加的人中有英国君主玛丽皇后（Queen Mary）。女皇挨着次序坐在一个衣冠褴褛的妇人旁边。那妇人向玛丽皇后坦述，她曾是一个妓女，只因着救世军，她才能脱离苦海，获得新生。那妇人又对女皇说，她有一次会晤了救世军的大将卜维廉。卜维廉对她说，我的女儿，当你到天上时你将有你的位置，正像抹大拉的马利亚一样
     时至今日许多人仍怀念着卜维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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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戴德生（1832-1905，James Hudson Taylor）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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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少人像戴德生那样为了神的缘故去关心中国。他愿意放弃自己的民族传统而改穿中国人的服装。他冲破宗派间的屏障而成立了超宗派的差传队伍。他一直有一个异象；即把福音传到中国的每一角落。他的动机不是来自鲁莽的冒险，也不是来自个人的满足感，而是深切地关怀那些不认识主耶稣基督的中国人。他对于神的信实从不怀疑，这信心成为他毕生推动的力量。戴德生说过：“假若我有千镑黄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若我有千条生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
     如今千千万万的中国基督徒也应以同样的信心作出响应，把自己的一生交托给神，来证实神是信实可靠的。今天正是时候，我们应该关心中国的众教会。不论是普通信徒也好，或者是教会的领袖也好，阅读戴德生传记、正好适合这时代的需要。
　　如今西方的信徒享有各种的自由和方便，反观中国的众教会，不论是已往或是今日．他们所表显的忍耐和坚强实在足以使那些在西方享惯安逸的人感到羞愧。在中国的信徒们，只是单纯地相信，有一位永活的神，他已经说出他的话语，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可以信赖的，他的应许永远不会落空。
　　在戴德生的传记中，陈述了一些简单的原则，包括朴素的生活方式、对真理的顺服、信靠神的祷告，和持久的忍耐。戴德生的传略，像一面镜子，催促我们这些神的儿女们，更认真地省察自己。愿神用戴德生的一生来勉励我们。愿荣耀归给神。
第1章 敬虔爱主的祖先

     先从本书主角戴德生的曾祖父戴雅各布说起。
     一七七六年二月一日，在约克郡（Yorkshire）的一个山谷罗莱斯顿（Royston Valley），有一个泥水匠戴雅各布（James Taylor），迎娶了贝蒂（Dame Betty Shew）。在这结婚的大喜日子，乔舒亚记二十四章十五节的经文“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事奉耶和华。”一直萦绕在戴雅各布的脑海里，挥之不去。戴雅各布是一个循道会（Methodists）的热心信徒，就在他与贝蒂结婚的那一天，仍没有忘记神的恩典，他立下心志，要使这个家，成为事奉神的家。
     几年之后，戴雅各布带着妻子和几个孩子搬到约克郡的小城巴恩斯莱（Barnsley）。戴雅各布当水泥匠的收入，那时己不敷一家大小的开支，他就在巴恩斯莱另找工作。他后来在镇长贝克特（Joseph Beckett）开设的亚麻布加工厂工作，每周薪金十三先令六便士。
     戴雅各布的生活艰苦朴素，每周全家的花费，限定在十二先令之内。不管妻子和孩子有什么急需，每周所用的，只限定为十二先令，不准超额。他的薪水则是十三先令六便士，省下的一先令六便士，是留下来奉献给神的事工和穷人。戴雅各布这种舍己为神的奉献心愿，给他的家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巴恩斯莱是英国最堕落的城镇之一，醉酒、赌博、嫖妓样样都有，可说万恶俱全。戴雅各布在这堕落的环境中，仍然清心爱主。他们把家里的厨房打扫干净，略加修饰，找到一些有心追求主的邻居，一同在厨房里有家庭聚会。许多人参加聚会之后，都说戴雅各布和妻子贝蒂实在是认识神的人，他们常能向别人提供灵性上的帮助。
     家庭聚会有了一段日子，就有七位弟兄姊妹，同心合意地开始了一个循道会的聚会，他们推选戴雅各布为传道人。戴雅各布遵照使徒的教训，常作露天布道。当他在巴恩期莱的老桥（Old Bridge）和市场（Market Place）一次又一次地作露天布道时，他实际上冒着生命的危险。那里的地痞流氓，厌奔神的福音。有一次他们向戴雅各布投掷石头和垃圾，把戴雅各布击倒，把他拖过污泥中。戴雅各布至终被人救出来，然而他不反悔，下次又去传福音。
     又有一次，有人用捣成粉状的玻璃粉末，并将之和烂泥混合然后乘戴雅各布聚会完回家时将玻璃碎的烂泥，硬擦入戴雅各布的眼睛，蓄意使这位福音使者终身瞎眼。
     当戴雅各布被坏人袭击时，由于眼睛受创一时看不到东西南北，若不是镇长贝克特及时赶到，后果不堪设想。
     戴雅各布在家养病三个月之后，主耶稣医治了他，使他不至失明而能照常到亚麻布厂上班。戴雅各布的老板，亦即镇长贝克特认出凶徒是谁，要戴雅各布到法庭控告他，但是戴雅各布不愿这样作，只是说，我知道主耶稣能够对付他们，我情愿把这件事交在他的手里。
     结果镇长贝克特亲自上诉那个几个凶徒。那凶徒不认罪，他在法庭上的见证厢上发毒誓说，我从来没有作过这件事，若是我作的，愿神使我终身瞎眼。不久，整个巴恩斯莱的人都知道，这个发毒誓的凶徒，不久真的失明。在他的余生中，他要靠一条狗带路，并且穷困潦倒。
     约翰．韦斯利（John Wesley）到过巴恩斯莱传福音之后，戴雅各布的聚会的人数急速增加，戴雅各布的厨房再也容纳不下聚会的人，这个家庭聚会于是在巴恩斯莱城镇最热闹的地区宝福特山（Pinfold Hill）建造了一间小教堂。第一个被接纳为小教堂的新会友的，就是戴雅各布的大儿子戴约翰（John Taylor）——也就是这本书主角戴德生的祖父。
     一七九五年戴雅各布逝世，他的大儿子戴约翰于是担负了全家的经济责任。戴约翰虽然只有十七岁，已能承接父亲的衣钵成为亚麻布针织机的熟手。亚麻布织品——包括床单、桌布、手绢、衣裳等——那时已经成为巴恩斯莱的主要工业。由于戴约翰勤劳地工作，后来他在亚麻布织品机器零件的经营上获得成就。
     一七九八干五月戴约翰娶了玛丽（Mary Shepherd）为妻。玛丽是约克郡一座监狱的狱长威廉·沙弗特（William Shepherd）的女儿。这位狱长脾气很好，对待犯人很有耐心和态度温和，是一位很有见证的基督徒。他也是循道会早期的传道人之一。
     戴约翰有七个儿女，三个女儿，四个男孩子。第二男孩子戴雅各布（James Taylor）即是本书主角戴德生的父亲。
     戴雅各布小时候就想学医科，但是由于读医科很艰苦，非他所能胜任，他后来就改读药剂学。他十四岁到外埠去当学徒，七年之后，即一八二七年，才学成回家。
     戴雅各布经营的药店的生意，并不影响他孜孜不倦的读书习惯，他可以说无所不读，涉及的范围很广泛。他除了读圣经之外，还阅读讲道人的讲章，以及属灵伟人的传记。
     由于戴雅各布药店的生意蒸蒸日上，就出资在毕特街（Pitt Sheet）和约克街（York Shreet）交界的角落兴建了一间石头砌成的屋子。在戴雅各布新居的对面是一位长老会的牧师便雅悯．德生（Benjamin Hudson）的住宅。便雅悯．德生牧师的大女儿阿美丽雅（Amelia Hudson）在当地被人称为夜莺，因为她的歌喉非常优美。
     再说戴雅各布药店的业务，越来越兴旺，他开始认识到，如果你有正常的祷告生活，并坚定不移地信靠主耶稣，他能作任何事。他的最大的嗜好就是读圣经。他深信诗篇第一篇第三节神给义人的应许：“凡他所作的尽都顺利。”他新租下的药店坐落于于中心的漆赛街二十一号。（21，Cheapside）是巴恩斯莱最旺的地区。在事业发达时，戴雅各布没有忘记神的恩典，他托妹妹为他照料药店的业务，使他可以抽空祷告和准备讲章，因为这时候戴雅各布已被教会确认为合格的传道人。
     一八三一年四月五日，戴雅各布正式和便雅悯．德生牧师（Benjamin Hudson）的大女儿阿美丽雅（Amelia）在圣玛丽教堂（St．Mary Chapel）结婚。
     一八三一年冬天，戴雅各布夫妇一起读圣经的时候，读到出埃及记十三章十二节：“你要将一切头生的，归给邢和华＂同一章十三章十三节又说：“凡你儿子中头生的，都要赎出来。”
     戴雅各布夫妻两人虔敬地跪在神的面前向神献上将来的头生的。两人认为一切都是神的恩典，他们并不留下一切最好的东西，包括头生的孩子。他们跪下来，向神说出一个心愿，他们愿将头生的分别为圣归给至高的神。他们夫妻跪下向神许愿的时候，神的灵感动了他们，他们心里明白，神已悦纳他们所奉献的头生的。
     一八三二年五月二十一日，一个已经被奉献和已经被分别为圣的头生的男孩子生下来，戴雅各布夫妇给他们的儿子起名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戴（Taylor）是父亲的姓，德生（Hudson ）是母亲的姓，孩子用的是复姓，名字则沿用父亲的名字雅各布（James）。
第2章 蒙恩得救的经过

     戴德生在一个循道会的家庭长大，从小就憧憬做一个勇敢的传道人。当他只有五岁的时候，就听人说在遥远的东方，有一个国家叫中国，那里极需有人前往作差传的工作。戴德生虽是一个儿童，却喊着说：当我长大成人的时候，我要作一个传教士，到中国去传道。
     有人也许要说这只是五岁孩子的冲动，他并不知道他所说的是什么。可是你只要听这个小孩子的祷告，你就知道他是真心地向着中国。戴德生这样祷告：“主阿！帮助我吧！我愿意为你在中国工作。”
     然而戴德生从小就多有忧患，两个弟弟先后去世，留下他成为家中独有的男孩子。此外，在他之后还有两个妹妹。这时候他已感觉到人生的短暂，知道人的生命气息，实际上是掌握在神的手里。
     戴德生的父亲戴雅各布，乘药店休息的日子，经常邀请弟兄姊妹到家里分享灵性的经历，这些信徒也不时述及世界各地的差传故事。戴雅各布总是把话题集中到中国这个东方的国家，并感叹英国的信徒们对这个遥远的国家的差传工作，抱着一种漠不关心的态度。
     不久，彼得柏利（Peter Parley）的著作《中国》（China）在英国出版，戴雅各布和弟兄们见了，爱不释手，反复诵读，熟悉的程度，几乎达到可以背诵的地步。父亲戴雅各布对中国情有独钟，在戴德生的心灵上，留下一个深刻的、难忘的印象。
     一八三九年，戴德生七岁时，常常陪着父亲到巴恩斯莱邻近的乡村传福音。戴雅各布的事工甚蒙神的祝福，那一带经历了一次灵命的复兴。戴德生虽然幼小却认识到父母所讲的，不是一些一般的道理，父亲乃是与又真又活的神有直接的交通，而所传讲的乃是活的见证。
     一八四三年，当戴德生十一岁时他父亲送他到一个私塾，受一个莱各先生（Mr．Laycock）的教导。全班学生有六十名左右。
     一八四四年夏天，戴德生随着成年人到列斯（Leeds）附近参加一个夏令营的聚会。在那次的聚会中，有一位讲员，是来自澳洲塔斯曼尼亚（Tasmania）隆塞斯顿（Launceston）的亨利·里德（Henry Reed）。那天亨利·里德讲道的中心信息是《不可消灭圣灵的感动》。在讲道的过程中亨利·里德讲了一个自己亲自听到的见证，这见证是一个被处死刑的犯人在就刑前一夜，向亨利·里德说的。该死囚希望亨利·里德向后世的人传说这个活生生的实例，劝一个人千万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戴德生一生都被这个故事所警戒，他后来在中国传福音时，不断地、不厌其烦地覆述这个故事，而亨利·里德也在后来不断地支持内地会，成为戴德生的莫逆之交。
     我们现在复述一下戴德生在十六岁从亨利·里德口中听到的故事：
     嘉纳（Gardner）是六个死囚中的一个，在就刑前一晚，亨利·里德去见嘉纳最后一面。嘉纳等六个死囚犯的是谋杀罪。在犯谋杀罪之前，嘉纳曾有一次感到圣灵的感动和神的存在。曾有一天，嘉纳在隆塞斯顿近郊的瀑布山（Cataract Hill）散步，嘉纳突然听到背后有一个柔和的声音对他说：“嘉纳，要将你的心归我。”嘉纳转过身来，看不见对他说话的人。在阳光之下，在空旷的地方，渺无人迹，除了他那被唤醒的良知，以及那位无所不在的神。
     “我儿，要将你的心归我！”这句话实际上是箴言二十三章二十六节的话。嘉纳听到“我儿，要将你的心归我！”毫无疑问的，是天地间造物的主在对他嘉纳说话，他当时如何响应圣灵的呼唤呢？
     嘉纳长时间的沉思之后，并不欢迎父神的呼唤。他不愿意悔改归向主，因他认为悔改得救将干扰他的前途，将使他失去在属世方面成功的机会。他现在必须不择手段地赚钱，在他认为方便的时候才考虑永生的问题。嘉纳想，神是满有怜悯的神，神会再给他机会。就这样嘉纳消灭了圣灵的感动，他不听神的呼唤，实际上他是给撒但机会，把他推入坠落的深渊。当天晚上，嘉纳在房子里看见他的合伙人数算库存的钞票，共有七英镑。嘉纳突然起了贪念，想将之据为己有，而要独吞财产，他唯有谋杀这个多年信任他的合伙人。嘉纳守候了三天三夜，卒之找到了机会，进行了谋财害命的罪恶行为。
     亨利·里德讲完这件事，戴德生心灵颤动，当他从夏令营回到巴恩斯莱的途中，在他心灵的深处，似乎有声音呼唤他：“我儿，要将你的心归我！”
     一八四五年圣诞节，戴雅各布的药店，因人手不足，需要儿子戴德生到店里帮忙，结果戴德生只好辍学。
     这时候，有一件事引致他的心开始倾向主。他看到福音单张机构（Religious Tract Society）一张单张、里面说到一个故事，即有一个穷苦的、低能的人，名叫约瑟，约瑟只能抓住一个基本的、重大的真理，一生坚信这个真理，直至回到天家。约瑟毕生不断地说：“是的，约瑟是个罪魁，但是主耶稣的话是可信的。伟大的神创造万有，但道成肉身，为要拯救罪人。这岂不也包括我约瑟在内吗？”
     戴德生读了这张福音单张之后，被这简单易明的信仰所感动，他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他回到了神的跟前。虽然这感动是真实的，但他瞬即淡忘。这种忽来忽去的儿童时的感动，令戴德生在多年后再回顾时，不敢确认那次是清楚的得救。
     一八四七年，当戴德生十五岁的时候，有一个难能可贵的机会，叫他可以到巴恩斯莱一间银行任小职员。由于戴德生所受的教育不多，而又太年轻，他父亲唯恐他不能胜任。戴德生在银行工作，促使他生活规律化。银行的工作性质要求他必须准确无误和高效率，并促使他急补商业通讯和简单簿记。这项工作为他后来担负属灵领袖，提供了一次训练的机会。
     戴德生在银行中的同事，是属世俗的和不敬虔的，每当他一谈到信仰的问题，同事们就嘲笑他。戴德生慢慢地受到同事们的感染，也贪爱钱财、骏马、美屋，和世上的浮华。后来戴德生由于在银行工作经常要加班，煤气灯的烟使他眼睛严重发炎，他不得不辞去这份银行工作，回到他父亲戴雅各布的药店作帮手。
     戴德生的妹妹阿美丽雅，此时已达十三岁。戴德生很信任妹妹，对她可以无所不谈。在他一生中，妹妹嬴得他绝对的信任，他经常借着书信，向妹妹说出心事。
     她妹妹阿美丽雅，在那些日子有一个心愿，要每日三次为哥哥戴德生祷告，直至他得救为止。
     戴德生辞退银行工作回家后，心里一直没有喜乐过，他的眼疾虽然已经痊愈，但是内心仍然对神有着背叛和不信的恶心，尽管他内心挣扎，仍是于事无补。有一天下午，他母亲到外地，他从父亲的书房里，看到一张福音单张，有一句话“基督作成的工作”引起他的注意。“已经作成了！作成了什么？”立刻他想起了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说的“成了”两个字。“是的，罪债已经还清了，不单是为着我一个人，也是为着全世界的罪人。”
     哪里知道，他母亲在八十里之外的地方，心里有催促、要她为儿子的重生得救祷告。她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恳切地祷告了几个小时，直至圣灵告诉她儿子的蒙恩得救已经作成了。
     这一边在巴恩斯莱，亦即他母亲在远方祷告的期间，戴德生对自己说，如果救赎工作已经完成了，如果罪债已经还清了，剩下要作的是什么？他唯一要作的，就是相信。
     戴德生跪下来接受主耶稣作他的救主，当他对主耶稣的救赎赞美不尽的时候，圣灵光照了他的心灵，他的内心充满了喜乐。圣灵在戴德生身上完成工作的时候，也正是圣灵晓谕他母亲他已得救的时候。当他母亲在她房间里赞美神的时候，也正是他在书房里赞美神的时候。
     数日之后，戴德生把他蒙恩得救的秘密告诉他妹妹阿美丽雅，并预先得着她要保守秘密的承诺。两个星期之后，戴德生的母亲回家，戴德生急不及待地到门口迎接母亲，并说有好消息告诉她。戴德生的母亲把他抱入怀里，对他说：“我早已知道了，我为你的好消息，已经喜乐了两星期了。”戴德生以为妹妹阿美丽雅泄漏秘密，他母亲遂将她在远地受圣灵催促，为他的得救祷告的经过一五一十地告诉他。
　　戴德生事后无意中翻阅了妹妹的日记，才知道一个月前，妹妹立志天天为他的得救祷告。这项天天持守的祷告，在一个月后竟然蒙神应允。
第3章 把自己奉献给主

     一八四九年六月戴德生清楚知道主耶稣所完成的救赎，他的生命有了重大的改变。
     因着信，他接受了主耶稣基督所为他作成的一切，他能够说：“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加二20）
     戴德生的得救是清楚的和彻底的，他觉得主的爱，也深受主的爱的激励，他引用出埃及记二十一章五节的话，来表明他的心迹，他立意把自己奉献给主，来跟随他、事奉他。他用那节经文祷告说：“我爱我的主人，不愿意自由出去。”
     他现在多么希望有更多的人蒙恩得救，照着福音书所说的，穷人也有福音传给他们。他到巴恩斯莱的贫民窟，去散发福音单张，以和蔼可亲的态度，向穷人们述说了主的恩爱。
     一八四九年十二月二日，戴德生辗转无法入睡，他想起前几天，当神的仆人格林伯里（Mr．Geenbury）到巴恩斯莱讲道四天的时候，有一百多人决志信主，他亲眼看到这感人的场面，他为这些新得救蒙恩的人欢喜。另一方面，他虽已得救了，却未享受基督的丰满；他多么渴望神的同在。却为自己的软弱、失败，而感到羞愧、他需要过的生活，正如经上所说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但在实际的生活中，他也有以赛亚的感受，在以赛亚书六章五节里，先知以赛亚喊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尽管戴德生深为自己的不堪不配而心灵受压，但是雅各布书四章八节的话勉励了他：“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
     戴德生想，在巴恩斯莱，神的仆人格林伯里在四天的布道会里，总共带领了一百多人信主，福音岂不更需要传到地极，特别是中国，好让中国内陆的人民，也能听见救主的大爱。中国人口占人类总数的四分之一，却世世代代生活在黑暗里。数亿人从生下来那一日起，直至撒手人寰，一直没有机会认识神。这时候突然有一个思想临到戴德生，神岂不是也顾念中国人？神岂不是也正要差遣人到中国去？
     在这严肃的时刻，戴德生向神办交涉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当戴德生跪下来仰望神的时候，他认识到他是一个奉献的人。一个真正彻底奉献的人，必须放弃一切属世的前途，必须把自己一生的时间和前途交在神的手中，他如今愿意去任何地方，作任何事情，为主的缘故，付出任何代价。这个心愿是出自他里面的深处，他绝不改变初衷，他绝不收回他的奉献。
     瞬刻之间，他觉得那时刻太神圣了，甚至他跪下的地方是圣地。戴德生这样叙述他当时的经历：
     “我永远不会忘记这经历。文字无法写出我当时的感受。我感觉到神的同在，我是在与全能的神在立约。我似乎想收回我的应允和奉献，但是我根本作不到。似乎有声音对我说，你的祷告已蒙垂听，你的奉献已蒙接纳。我在那时刻有一个永不动摇的信念，就是我是被神呼召到中国。
     “那个命令是那么清楚．明确，‘那么为我到中国去！’”
     是的，中国，中国成为他的人生的意义，不管是过去、现在，和将来，他活着就是为着中国。他母亲后来作见证说：“从那个时刻起，戴德生的心志坚定了，他无论是作事或读书，都以这宗旨为目标，而他无论遭遇到任何的困难，他的宗旨绝不动摇。”
     戴德生既然被神呼召到中国去，他就立意要多知道一点有关中国的情况。有一个人可以帮助他的，就是主日学的校长约翰·惠华德（John Whitworth），因马约翰·惠华德是英国暨外国圣经公会（The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的地方司库。这次访问没有落空，约翰·惠华德送他一本国语版本的《路加福音》。对戴德生来说，这本《路加福音》简直是一件珍宝。约翰惠华德又告诉戴德生，本地有一位公理会（Congregational）的牧师，收藏有一本麦都恩博士（Dr．W．H．Medhurst）著作的《中国》（Middle Kingdom）。戴德生立刻去找这位公理会的牧师，向那位牧师借《中国》，那牧师欣然答应，并问戴德生何故要借这本书？戴德生说，神呼召我一生要在中国作差传工作。那牧师又问，你打算怎么去呢？戴德生答：“我什么也不知道。似乎将来只好照福音书中十二个使徒和七十个门徒的作法，腰带里不带金钱，行路不带口袋，只靠差我的主供给我一切的需要。”那个牧师很慈爱地将手放在他肩膀上说：“阿！我的孩子，当你长大时你会更聪明。那种想法，主耶稣自己在世时还行得通，但是现在就不行。”
     麦都思在《中国》一书中强调，要成立差传的医疗机构，这引起戴德生立意要学习医科，以便装备自己。
     戴德生以一股热情投入另一项准备工作，就是学习中国的象形文字。著名的中文专家米尔荫牧师（Rev．William Milne）说：“学习中文这项艰巨工作，必须有铁的身，铜的肺，橡木那么硬的头，钢丝弹簧般的手，老鹰的眼，使徒的心，天使的记忆力，玛土撒拉的寿命。”
     戴德生经过查询，打听到一本中文的文法书，售价不低于四英镑，另一本英汉字典，售价不菲，不少过十五英镑。不用说，戴德生是没有能力买到这些书的，结果戴德生靠着毅力和苦功，从那本中文的路加福音，掌握了五百多个中文字的意思。他用的方法是这样：在英文的《路加福音》中找一节经文，然后再找十几节有共同的字在里面的，然后再从中文的《路加福音》找那节中文的经文出来比较，再找十几节中文经文来确定中文字的意思。他手创的中文字典，在一八五零年二月时已有四百五十三个中文字，还有二百多个字已经查明意思只是还未编入字典。
     戴德生又从约翰．惠华德看到一些刊物，里面登载新近在伦敦成立了一个专门为着中国的差传机构，名叫中国协会（The Chinese Association），其宗旨是聘请中国本地人来与现有的差传机构合作。新机构的主要工作，是透过一个常驻香港的郭实脑博士（Dr．Charles Gutzlaff），安排人到中国的内地去布道。
第4章 参加弟兄会的聚会

     一直向戴德生提供一些有关中国资料的约翰．惠华德，是英国暨海外圣经公会（The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在巴恩斯莱地方的司库。这个英国暨海外圣经公会的主要推动者，是弟兄会的领袖史杜阿特（Clarence Esme Strart）。弟兄会经过几次分裂，史杜阿特一直紧紧地追随着达秘（John Nelson Darby）。
     戴德生在约翰·惠华德那里，又看到两份刊物，一份是《守望者》（The Watchman），另一份是《拾穗者》（The Gleaner）。Gleaner这一个字，在英文还有另一个意思，就是指搜集消息或搜集数据的人。
     戴德生从《拾穗者》读到，慕勒在一八五零年和一八五一年．共奉献二千五百英镑，支持在天主教国家和海外的差传工作。
     我们读《慕勒小传》就知道，慕勒凭着信心，在英国的布里斯托，主办孤儿院，他的工作甚蒙神的祝福。不过必须指出，慕勒乃是弟兄运动的领袖。慕勒的妻子玛丽，是弟兄会另一领袖葛若弗斯（Anthony Norris Groves）的妹妹。弟兄运动是不承认自己有任何名称的。弟兄会（Plymouth Brethren）的称呼，是外人加给他们的。本书为了方便起见，也照称弟兄会。
     从各种迹象显示，《拾穗者》是由中国协会的秘书人员主编的。这些秘书人员实际上也与弟兄会发生密切的关系。
     中国协会在中国的差传工作，主要是透过一位常驻香港的郭实脑博士进行的。戴德生在他一生中，不断地称誉郭实脑博士是中国内地会之祖（The Grandfather of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翻阅郭实脑的历史资料，不难看出他也和弟兄会有瓜葛。
     一七五八年也就是戴德生从约翰·惠华德知道中国协会和郭实脑博士的事迹的那一年，郭实脑适在英国。郭实脑在英国的主要任务，就是物色一位中国事工的同工。郭实脑极力要说服的人，就是弟兄会的另一位爱主的弟兄柯林渥（William Collingwood）。柯林渥虽然未能成行，同郭氏到中国去，但是在柯林渥一生中，一直在支持中国的差传工作。
     郭实脑由于一时未能争取到柯林渥的配合，后来在香港被人欺骗。许多中国内地省份的人，用假资料、假报告来蒙蔽他，使在英国支持中国差传工作的人大失所望。一八五一年八月九日，郭实脑博士终于在香港逝世。一八五二年一月，《拾穗者》论及郭实脑时这样说：“一直到最后一小时，郭实脑仍是全心全意地为着中国的差传工作。”
     当中国协会正为郭宝脑被人蒙骗而灰心失望的时候，一八五一年四月，戴德生写信给中国协会的秘书皮尔士（George Pearse），指出当前差传工作所面临的问题，信中说：
     “工厂是这么广阔，目前作工的人是这么稀少，但是，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依靠圣灵，才能成事。我曾经响应神的呼召，献身给神作中国的差传工作。目前我正在学习医科，以使我到中国后有更多的用处和机会，来支持自己的生活。你们若愿意支持我来装备自己，我将对贵会提供的帮助十分感激。”
     皮尔士对于戴德生的信件十分重视，他甚至将戴德生的信件与中国协会的其它成员磋商。皮尔士覆信给戴德生，表示中国协会有意担负戴德生学习医科的费用，若是该协会确定了戴德生是差派到中国的适当人选。信件询问戴德生的一些情况，包括信仰问题。
     一八五一年四月二十五日，戴德生写了一封长信给皮尔士，对皮尔士提出的一些问题，作了答复：
     一、他是一个蒙恩得救的罪人，确实已经重生，
     二、他今年十九岁，未婚，
     三、身体虽不算强壮，但也未曾大病，今后他会多注意运动，
     四、他的职业是在药店作父亲的助手，父亲是一个药剂师。他曾经有九个月任职于银行，
　　五、关于教育程度，他说在家里读书至十一岁，然后到学校读到十三岁，后来因教师辞职，学校找不到合适的人代课，他只好回到父亲的药店，靠自学充实自己。
　　六、关于他对宗派的看法，原先他参加韦斯利宗的循这会（Wesleyan Methodists），因为他的父母和朋友是循道会的会友。鉴于在真理问题上和圣经的看法上，他和循道会所遵循的信仰无法取得一致，他已经从循道会退出，现在他加入了那里的分会。分会在英文是branch society。
　　再从皮尔士的弟兄会的背景来看，分会应是指弟兄会在巴恩斯莱的聚会。在巴恩斯莱的弟兄会的负责人是威廉·倪脱培（William Neatby），即是《普里茅斯弟兄会运动史》（A History of the Plymouth
Brethren）的作者。
     威廉·倪脱培也出身于韦斯利宗的循道会，一八四年举家搬到巴恩斯莱定居，并带领那地的弟兄会。他的儿子多马·倪脱培（Thomes Neatby），生于一八三五年，比戴德生小三岁。很自然地，由于多马·倪脱培和戴德生年龄接近，没有代沟，两人于是成为知交。
     多马·倪脱培与戴德生相处一久，也受到戴德生的影响，有意到中国传福音。两人为了要充实自己，谋一技之能，就一起到英国东部的赫尔市（Hull）一间医科学校学医。
     在赫尔市有一个名医哈迪（Dr．Robert Hardey），是戴德生姨丈理查德·哈迪（Richard Hardey）的兄弟。因着这个亲戚关系，戴德生得以在哈迪医生的诊所作帮手，所得的薪水足以支持他的生活费和学费。
     多马·倪脱培和戴德生来自巴恩斯莱的弟兄会，到赫尔后，两人也就参加了朱克斯（Andrew Jukes）负责的弟兄会的聚会。朱克斯的著作很多，着有《献祭的法则》（The Law of offerings）一书。
     朱克斯原是圣公会的牧师，加入弟兄会之后，一直和布里斯托弟兄会的领袖慕勒，保持联系。这时候慕勒的孤儿院，已经收容了数百个孤儿，但是慕勒的信心越过越大，正仰望神给他能够收养一千个孤儿。朱理斯一述及慕勒的信心果放，使戴德生深受感动。慕勒除了在抚育孤儿方面，树立了一个良好的信心的榜样，慕勒还一直支持差传工作，慕勒主持的圣经知识社（Scriptural knowledge Institute），在天主教的国家和异教徒的地区，大量散发圣经。在戴德生的心目中，慕勒是英国当时最敬虔、最有信心的属灵领袖。戴德生在赫尔的弟兄会中受了浸，实际上成为弟兄会中的一位弟兄。
　　赫尔的聚会在朱理斯的带领下，非常重视差传工作。朱理斯带领的芬恩弟兄（Albert Robert Fenn），对天主教势力范围内的西班牙有负担，而朱理斯带领的戴德生和多马·倪培脱，就对中国有负担。
   一八五一年九月《拾穗者》登载一项消息，即郭实脑的同工，一位德籍传教士罗存德（Wilhelm Lobscheid），来到英国。
　　由于戴德生的妹妹阿美丽雅在一八五一年九月二十日适是十六岁生日，戴德生向哈迪医生告假一星期，带阿美丽雅去伦敦参观世界展览会。兄妹参观完在海德公园（Hyde Park）举办的世界展览会后，就迁往伦敦的英伦银行（Band of England），去拜访中国协会（Chinese Society）——原来的英文名字是。Chinese Association——秘书皮尔士。
　　皮尔士就安排戴德生兄妹在主日到密得塞斯郡（Middlesex）的多田咸（Tottenham）参加那里的弟兄会聚会。弟兄会接纳弟兄是很严格的，由于戴德生参加过巴恩斯莱的聚会，又在赫尔的弟兄会受浸，所以多田咸的弟兄会也就接纳戴德生兄妹擘饼。
　　负责多田咸弟兄会的是约翰·豪威尔（John Eliot Howard），他是英国杰出的气象学家路加．豪威尔（Luke Howard）的儿子。约翰．豪威尔原是贵格会的会友，一八三六年十月脱离贵格会，一八三九年，约翰·豪威尔在布鲁克街（Brook Street）建成了教堂。一八五一年戴德生参加聚会时，弟兄姊妹接近一百人。
　　约翰·豪威尔的弟弟罗伯特．豪威尔（Robert Howard）则是布鲁斯·格弗（Bruce Grove）地方的弟兄会的负责弟兄。
　　豪威尔兄弟出身于英国的豪门，兄弟两人都是英国豪威尔父子公司（Howard ＆ Sons）的股东。豪威尔父子公司是英国很出名的化学制造厂，出产奎宁（quinine）等。
　　在布鲁．格弗的聚会中，戴德生又被介绍，认识了德国籍传教士罗存德。
     在布鲁克街教堂，戴德生则认识了史达西小姐（Miss Stacey），她也像豪威尔兄弟一样，是从贵格会转为弟兄会的。
　　戴德生对多田咸的弟兄会印象深刻，可说念念不忘，多年后他在中国还记载这件事，“我爱多田咸的聚会，我爱那里的亲爱的人。从来没有一个地方，像多田咸一样，给我的每一点的回忆都是甜美的和有意义的。在我有生之年，在任何情况下我对多田咸的良好印象都不会改变。”
第5章 对信心的操练

     戴德生想到他若到中国去，举目无亲，人地生疏，他不能伸手向任何人乞讨任何东西，他唯一能依靠的，就是神。戴德生认为最要紧的事，就是先在英国操练信心。即是借着祷告，求神感动人来帮助他。
     戴德生的老板哈迪医生很忙，希望戴德生在薪水到期时提醒他。戴德生决定不直接提醒哈迪医生，要操练借着祷告，让神提醒哈迪医生。有一天，哈迪医生因事忙而忘记支付薪水给戴德生，戴德生身边只剩半个克劳因（a half crown）的金币（等于两个先令又六便士）。
     那天晚上十点，戴德生被一个穷人请到家里，他看见那穷人病得可怜，家中的情景真是需要钱财的帮助。那时他袋子里只有一个半克劳因的硬币，也是他明天中午吃饭要用的钱。戴德生想，假若他袋子里的钱是零散的，两个一先令，一个六便士，他可以拆开送给那穷人一部分，留下一部分明天中午用。但是如今所有的是一整块硬币半克劳因，没法分送，如果半克劳因全给掉，明天中午吃饭，就成了问题，不送，戴德生里面又过不去。在这种情形之下，当他要安慰他们，告诉他们说，天上有一位慈爱的神的时候。他里面就责备他说，你告诉他们天上有一位慈爱的神，你自己却不肯将一块硬币交给他们，后来戴德生让神得胜，就把那半个克劳因的硬币送给那穷人。送出以后，他心里满了喜乐，第二天早饭尚未吃完，他就接到一封不知来处的信，里面只字没有，只有一个半英镑的金币，值十先令，有他昨晚送出去的四倍之多。他这样学了信心的功课，使他更有信心相信神会不断地供应他，应付在中国那么大的工作的需要。
     又有一个星期六晚上，戴德生要付房租给房东费兰太太（Mrs．Finch），她正等着钱用。戴德生原本可以提醒哈迪医生发薪水给他。但是戴德生认为，这样作是信心不够的表现，实在没有资格到中国作差传工作。当天下午，哈迪医生跟戴德生谈论一些灵性的问题，他谈完话忽然想起，忘记付薪水给戴德生，他已把收到的现款存进了银行。
     戴德生的失望是可想而知的，他照常仰望神，仍然读圣经，准备明天主日到几处地方讲道。他的心灵接着平静下来，没有让老板拖欠薪水的事纷扰他的心。
     晚上十时，当戴德生正要熄灯就寝时，突然哈迪医生来找他，告诉他有一件奇怪的事，就是有一个很有钱的病人刚来付款。哈迪医生把收到的钱，付给戴德生应得的薪水，戴德生立即将房租付给女房东费兰太太。
     戴德生为着这件事，满心喜乐地赞美主，知道他到底还是可以到中国去。戴德生认为这并非一件小事，日后他在极大的困难中，不管在中国和其它地方，每忆起这件事，总是给他带来安慰和力量。
第6章 开始装备自己

     一八四九年十二月圣诞节，当戴德生的妹妹阿美丽雅从学校回家度假的时候，带一位学校女音乐教员玛丽莲·斐恩（Marianne Vaughan）。玛丽莲非但美丽动人，弹得一手好钢琴，并且歌声婉转，扣人心弦。戴德生一见玛丽莲，便为之倾心。在整个圣诞节的假期中，玛丽莲、阿美丽雅、戴德生三人策马在英国的皮克区（Peak District）驰聘，到假期完时，戴德生对玛丽莲的爱慕，更进一步加深，戴德生已经对她到了非卿莫娶的程度。
     当戴德生在赫尔市哈迪医生的诊所作帮手的时候，由于赫尔离开玛丽莲教音乐的学校的所在地巴顿（Barton）很近，二人也就保持来往，情感更加亲密，戴德生实际上是陷入爱河中。可是，戴德生是一个奉献的人，被神呼召到中国去传福音，而玛丽莲却对中国的差传工作毫不关心，她既不支持，又不同情戴德生到中国去传道。她有时问戴德生：“你非到中国去作差传工作不可吗？”言外之意，显示她喜欢在英国过安逸的生活。
     在这期间，戴德生往访玛丽莲时，认识了玛丽莲的另一同事，名叫伊利沙白·西森（Elizabeth Sissons）。伊利沙白和戴德生碰过几次面之后，伊利沙白向别人坦言，戴德生是她心仪的对象，戴德生也敬重她。
     一八五一年十一月，戴德生为了锻炼自己过节俭的、有纪律的生活，将来好适应中国的艰苦环境，于是离开哈迪医生的家，住进一个喧闹的船坞地区，叫污水边（Drainside）。戴德生在污水边，住在柯丁咸排房三十号（30，Cottingham Terrace），向该屋子的女房东费兰太太（Mrs．Finch），以三先令一星期的房租，租到一间简陋的房间。
     戴德生住进这样一个贫民区，超出了玛丽莲所能忍受的程度，使他大失所望，原本已经山盟海誓的一对情侣，至此宣告破裂。戴德生在一八五一年十二月十六日，致信妹妹阿美丽雅，述及他当时的感受：“有一段日子，我是难受到极点，甚至想放弃一切。主日，我独自坐在手术室，开始默想神的爱。他完全征服了我，使我谦卑下来。他的爱融化了我冰冷的、僵硬的心灵。”
     一八五二年五月，《拾穗者》通告，中国协会 （Chinese Society），改名为中国布道会（Chinese Evangelization Society），并声称德籍传教士罗存德（Wilhelm Lobscheid）是中国布道会的第一个传教士。中国布道会的组成人员，大部分都是弟兄会的企业家。
     在赫尔，朱克斯带领的弟兄会，这时候印证了戴德生的呼召。戴德生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辞去哈迪医务所的职位，于一八五二年九月二十五日，到达伦敦。同年十月底他在中国布道会的赞助下，到伦敦东区（East End）的伦敦医院（London Hospital）学习医科。
     每逢主日，戴德生都到布鲁克街教堂参加弟兄会的聚会，负责姊妹史达西小姐，看到戴德生过分劳累，总是接待他到她家里休息，并且让他独自安静，不让别人打扰他。
     戴德生为了锻炼自己将来去面对艰苦的差传工作，每天只吃一块面包，几个苹果，每天还要步行四英里的路到医院。这样刻苦的生活，只有六星期的时间，戴德生因解剖尸体时不慎感染到细菌而病倒。被迫回老家巴恩斯莱养病。
     戴德生身体稍为康复，就透过弟兄们得以有机会亲自向弟兄会的领袖戚伯门（Robert Cleaver hapman），说出自己对中国的负担。
     一八五三年初，戴德生重返伦敦，戴德生这时才考虑到一个人单身到中国去，远不如有一个伴侣相随，可以互相照顾，他于是鼓起勇气，再次与玛丽莲重继前缘，结果两人再次订婚。玛丽莲虽然有意追随他到中国去，玛丽莲的父亲斐恩牧师（Rev．Vaughan）却坚决反对女儿出阁到遥远的中国去。结果第二次的婚约又告吹。本来就心仪戴德生的伊利沙白·西森，奈于自己是玛丽莲的同事，已往不便向戴德生有所表示，如今玛丽莲正式退出，就送戴德生一些画册，以表慰问之意，戴德生在离开英国之前，也送伊利沙白一枚胸针，作为定情的信物。
     戴德生既有多田咸弟兄会的印证，复经过了弟兄姊妹的恳切祷告，弟兄们就催促他尽快动身到中国，内中有一个弟兄威廉·柏迦（William Berger），也衷心支持这项差传工作。
     柏迦是英国极为有名的柏迦淀粉厂（Berger’s Rice Starch）的老板。他本来是圣公会会友，在年轻时，接受主耶稣为救主，当时他感动得掩泣不止。当他将这重生经历告诉圣公会牧师普里本达利·高力富（Prebendary Griffiths）却受该牧师斥责一顿，把他赶走。柏迦后来加入弟兄会，但是对达秘走的闭关的路线，却无法忍受。他之所以参加多田咸的弟兄会，是因那里的聚会，在豪威尔兄弟的带领下，是比较开通的和公开的。
     一八五三年九月十九日，戴德生乘搭一艘小帆船达姆福利斯号（Dumfries），离开利物浦港口（Liverpool），向上海进发。该艘帆船载重不及四百七十吨，乘客只有戴德生一人了。经过了一百六十二天的风浪，戴德生终于到达了上海。
     在上海，戴德生拜访了他多年所景仰的中国问题专家麦都思（Dr．Walter Medhurst）。麦都思著作甚丰，着有马来文书籍六本，英文书籍二十七本，而作为中国问题专家，所著作的中国书籍高达五十九本。这时麦都思是上海的伦敦差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的骨干人物一．
     由于差派戴德生到中国的中国布道会，没有事先通知伦敦差会，戴德生将到上海，这种作风有欠礼貌，所以麦部思对戴德生的突然到达颇为愕然，既对这个新成立的、有弟兄会背景的中国布道会有所不满，连带地他也对戴德生态度冷淡。
     倒是一位洛卡特医生（Dr．William Lockhart），对年仅二十一岁的戴德生，非常有爱心，让戴德生暂时住在他家里。
     最使戴德生为难的，就是中国布道会，并没有按时汇款给他，反观其它差会，作事都比较负责任和有规律。
     一八五四年中国布道会又差派一个帕克医生（Dr．William Parker）到上海，戴德生以为有另一个同僚携眷到上海，中国布道会除了会支付帕克医生的费用，肯定会叫帕克捎来拖欠戴德生多月的欠薪。令人失望的是，帕克医生到上海时，也是分文不带，两袖空空，中国布道会的汇款，拖了很久才到来。中国布道会的主要成员，大部分是弟兄会，内中也有少数其它宗派。戴德生来自弟兄会，而帕克医生则属长老会。帕克医生是格拉斯格大学（University of Glasgow）出来的医学博士。
     一八五四年十二月中旬，戴德生与伦敦差会艾德根（Joseph Edkins），开始到黄浦江以南散发新约圣经和福音单张。
     戴德生不在外地作宣教工作时，就用功读中文，每天读足五小时。他写给他妹妹阿美丽雅的信这样说：“这里有作不完的工作，你们应当尽快学中国话，不要对这里的工作麻木不仁。”
     那时中国内战频仍，工作压力太大，戴德生虽有满腔的热诚和勇气，无赖体力不支，灵性下沉。他感到孤单、寂寞，逐渐地他领会到他需要一个妻子。他早先已写了封信给伊利沙白·西森，向她尽诉心中的情意，要她寄一束秀发，作为信物。一八五五年一月，他的示爱并未落空，伊利沙白不负所望，寄来了一束秀发。
     帕克医生和戴德生有意在上海设立一间医院，但是中国布道会在伦敦的总部不答应。倒是多田咸弟兄会的威廉·柏迦汇来十英镑，并让他们两人决定款项的用途。他们两人决定将这笔款用来支持一个小孩子。他们认为这是在上海成立一个住宿学校的第一步。
     一八五五年六月，戴德生和帕克医生，还有另外一位圣公会的传教士卜尔顿（John Burton），前往浙江省的宁波。在一八四二年中英所签署的条约，辟出五个港口对外通商，宁波是其中一港口，其它四个港口是广州、厦门、福州、上海。
     在宁波，那里早已抵达的传教士，有一位是美国浸信会的麦可温医生（Dr．Macgowan），麦可温很热情地欢迎帕克医生等。麦可温医生和其它传教士都鼓励帕克医生到宁波设立一间医院。
     帕克医生一行人回到上海之后，戴德生就借机会传福音。第一个被他带领得救的是他的厨子贵华（Kuei——hua），贵华公开承认主耶稣是他的救主。贵华是柏迦弟兄奉献的十镑所支持的小孩子的哥哥。从此看出为神所摆上的，至终是不会落空的。
     一八五五年八月二十三日，戴德生叫理发师傅把他的头发刺了照清朝的习俗留下一簇圆顶的头发，并改穿当时的中国衣服。
     一八五六年八月初，戴德生从石门湾回上海途中行李被仆人岳西偷走，他几乎无法回上海。几经艰难，戴德生才由一艘轮船，通融他，让他回到上海。戴德生回上海后，并没有将岳西送官治罪，他认为一个人的灵魂，比四十英镑的行李更宝贵。戴德生写一封信给岳西，说他想到主耶稣以善报恶的教训，他连一根头发也不会伤害到岳西，戴德生还说其实吃亏的是岳西，要岳西悔改、逃避将来的愤怒。
     《拾穗者》把载德生给仆人岳西的信件予以登载，布里斯托（Bristol）的弟兄会领袖慕勒（George Mueller）读到了他很赞同戴德生这种基督的生命的流露，他寄给戴德生四十英镑，足以弥补戴德生所损失的行李。以后慕勒不断为戴德生在中国的差传工作祷告，不久慕勒这个孤儿院的负责人，成为中国内地会的主要财政支持者之一。此外，多田咸弟兄会的柏迦，另寄来四十英镑在戴德生最需要的时刻寄到。戴德生深信神在圣经里的应许：“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而多田咸的史达西姊妹的信件，对戴德生更是一项勉励，他知道自己不是孤独的。史达西姊妹的信这么说：“亲爱的弟兄，神赐给你一个奇妙的地方——多田咸在布鲁克街的聚会。弟兄姊妹们从来没有忘记为你祷告，没有一个人的名字像你那样被不停地纪念！”
第7章 与玛丽亚结婚

     一八五六年十月，戴德生前往宁波，会晤了中国布道会差派来的卓恩赐夫妇（John Jones和Mary Jones）。这时候中国布道会由于收到的奉献款不足，靠借款来支付传教士的薪水。这时候常驻宁波的卓恩赐，加上四个孩子，一家四口，得不到中国布道会的的接济，要靠上海一些西国传教士支持，甚为不妥。戴德生目睹这种情况，认为太没有见证。戴德生不同意任何基督徒或机构要靠贷款来维持其生活或事工，戴德生坚持要如罗马书十三章八节所说的，“什么都不可亏欠人。”一八五七年五月二十九日戴德生终于和中国布道会正式脱离关系。
     在宁波期间，戴德生在帕克医生的诊所工作。一个星期有一次，帕克医生夫妇、卓恩赐夫妇和单身的戴德生，都会到宁波的‘贵夫人’玛丽安·欧达世女士（Mary Ann Aldersey）所主办的学校吃晚饭。欧达世女士是一位年约六十岁的英国传教士，她在中年时，自费到爪哇（Java），在印度尼西亚的华侨妇女中传教。一八四二年南京条约签署后，她于翌年在塞缪尔戴雅牧师（Samuel Dyer）的协助下，在宁波成立了中国第一所女子学校。
     欧达世女士是到宁波的第一批西方传教士之一，具有专横的、刚硬的性格。据宁波的西方传教士说，假若英国是由维多利亚女王（Queen Victona）统治，宁波的英国人社区就由欧达世女士统治。据说在宁波的英国领事，对她都要畏忌三分。
     塞缪尔·戴雅牧师，娶了约瑟·谭恩（Joseph Tarn）的大女儿玛丽亚谭恩为妻，生下两个女儿——宝丽娜·戴雅（Burella Dyer）和玛丽亚·戴雅（Maria Dyer）。塞缪尔戴雅牧师逝世后，他的妻子改嫁给包森先生（J．G．Bausum），她改嫁后不久也逝世。亲生的父母先后逝世，原本可以依靠的继父包森先生不久也身亡，两个孤儿最亲近的亲戚就是远在英国的舅父威廉·谭恩，而实际上在生活上照料她们姊妹俩的却是欧达世女士。
     欧达世女士邀请帕克医生等人用饭时，戴德生也就认识了戴雅两姊妹。戴雅二姑娘玛丽亚对戴德生虽有好感，戴德生却对英国的伊利沙伯·西森念念不忘。直至伊利沙伯·西森再三地说自己不觉得是爱上了他，说已往的一见钟情是没有爱情基础的。戴德生才逐渐地发现，原来自己在不知不觉中爱上了玛丽亚戴雅，就鼓起勇气写信向玛丽亚求婚。
     玛丽亚收到戴德生的信之后，就写了一封信，婉转地拒绝了戴德生的求爱。戴德生一直以为玛丽亚深深地爱他，对于玛丽亚的拒绝大惑不解，后来发现是欧达世女士从中作梗。
     戴德生知道真相之后，就向欧达世女士摊牌，要她说出反对的理由来。原来欧达世反对的是戴德生的弟兄会背景。
     戴德生向欧达世解释说，他不是闭关弟兄会（Exclusive Brethren）的达秘（John Nelson Darby）的追随者。至于他参加的弟兄会的聚会，包括朱克斯（Andrew Jukes）在赫尔（Hull）的聚会和约翰．豪威尔（John Eliot Howard）在多田咸（Tottenham）的聚会，则是遵照新约圣经的教训的，是有别于闭关弟兄会的，一般人称之为公开弟兄会（Open Brethren）。公开弟兄会的主要领导人，还有班斯泰埠（Barnstaple）的戚伯门（Robert Cleaver Chapman），和布里斯托（Bristol）的慕勒（George Mueller）等。后来威伯门和慕勒都成为戴德生创立的中国内地会的主要支持者。
     回头再说戴德生的婚事，由于玛丽亚还差几个月才满二十一岁，必须得到法定的监护人——在英国的舅父威廉·谭恩——的同意。戴德生写信到伦敦征求威廉·谭恩同意之前，欧达世女士早已写了中伤戴德生的告状信到英国。威廉·谭恩由于是当初差遣戴德生的中国布道会的秘书皮尔士（George Pearse）的好朋友，而正是皮尔士介绍戴德生到多田咸弟兄会的。欧达世不满戴德生与弟兄会有瓜葛的指控，促使威廉·谭恩，在与皮尔士商谈之后，更加赞成这头婚事。
     一八五八年一月二十日，戴德生与玛丽亚结婚，一对新人遂即往西山度蜜月。
第8章 布莱顿海滩上的决定

     说到玛丽亚的学问修养，比起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戴德生，可说有过之而无不及。玛丽亚教导他抒写优雅通顺的英文，纠正他带有土音的英语。玛丽亚说的是一口标准的宁波话，正好作咬字不正的戴德生的老师。甚至在读希腊文新约圣经时。玛丽亚的希腊文造诣，也远远超出戴德生之上。
     一八五九年八月二十六日，帕克医生的妻子，忽然患病，当晚不治而死，留下四个乏人照料的孩子。帕克医生自己的健康也大不如前，就决定携带小孩子回苏格兰。
     帕克医生留下的医院，有三十张免费病床，另外有三十张普通病床，则用来治疗那些戒毒者。这所医院在宁波是被当地外国人和华人所称誉的，帕克医生被认为是宁波最合资格的医生。
     帕克医生虽然将医院移交给戴德生，却只留下一个月的经费，当他们吃到最后一袋米时，戴德生忽然收到柏迦的汇款五十英镑，全医院的员工和病人，都开声赞美神。戴德生因自己没有受过正规大学的医科教育，甚至未领取医科专业文凭，在医术上无法应付一些比较奇难的病症，加上医院的繁重的工作，使他疲于奔命，他终于决定，要与玛丽亚回到英国。戴德生离开宁波时，他在宁波桥头衔带领的聚会，已经有二十一个姊妹，他把他们交托在主的手里。
     一八六零年七月十八日，戴德生夫妇带着女儿恩惠（Gracie），和另一位同工王来君，乘搭‘银禧号’（Jabilee），离开上海，直航英国。他们于十一月二十日，到达英国的贵利夫逊（Gravesend）。
     戴德生回到英国所作的第一件事，就是充实自己，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修完医学课程，取得医科文凭，成为合资格的医生。他住在伦敦的东区（l，Beaumont Street，Mile End Road），到伦敦医院（London Hospital）上课和实习，直至一八六二年七月，他通过了考试，成为英国皇家外科医学院的会员（Member of the Royal College of Surgeons），成为合格的外科医生，几个月后，他又成功地考取了皇家外科医学院助产士的执照（Licentiate in Midwifery），使他成为合格的接生员。
     一八六二年夏天，考到医生文凭的戴德生，前往多年来支持他的威廉·柏迦家里，度假一星期。柏迦住在英国南部索塞克斯郡（Sussex）的东格兰士特（East Grinstead）的圣山（Saint Hill）上，房子连着一片草原和一座湖泊，可说豪华之极。
     度过假，戴德生没有忘记一件事，就是把宁波话的新约圣经，从文言文改为罗马拼音。王来君跟他到英国来，为的也是这件事。英国暨海外圣经公会（The British and Foreign Society）同意赞助和出版这本罗马拼音的宁波话圣经，圣公会布道会（The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也让其传教士弗德利克．高（Frederick Gough）参预其事。弗德利克·高既通希腊文，又能说一口流利的宁波话，和戴德生夫妇、王来君合作得很好。但这项翻译工作繁重，四人经常埋首工作十至十四小时。
     一八六三年九月，英国暨海外圣经公会审阅了戴德生等人修订的罗马拼音的宁波话圣经指出该修订本圣经诸多错误，整个修订工作是一个失败，决定终止赞助戴德生等人从事修订圣经。这对戴德生是一项沉重的打击，但他并不灰心·感谢主，他终于说服了圣经公会（Bible Society），支持他们完成这项修订宁波话新约圣经的工作。
     同年，在皮尔士伦敦的家里，公开弟兄会的领袖戚伯门亲自接见了他，垂询戴德生在中国的差传工作，戚伯门上次接见戴德生是在一八五二年。
     最使戴德生夫妇难忘的，是他们带着宁波来的王来君，到布里斯托拜访了伯赛大教堂（Bethesda Chapel）的慕勒（George Mueller）。此时慕勒已在爱希莱丘原（Ashley Down）建成了孤儿院的三座新大楼。戴德生应慕勒邀请，在伯赛大教堂和爱希莱丘原上的孤儿院讲道。
     一八六四年五月，戴德生夫妇和王来君前往新的都市会幕（Metropolian Tabernacle），去听当时英国最受欢迎的布道家司布真（Charles Spurgeon）讲道。戴德生和司布真互相倾慕，而司布真也请戴德生讲过道。
     多年来，戴德生的心血都花在宁波这地方，他说的是宁波话，修订的是宁波语的圣经，谈的是宁波的家常事。但是在他家里挂着一幅中国地图，宁波只是地图上的一个小黑点。在中国的广大的腹地，许多内陆省份，江西、河南、湖北、四川、湖南，需要更多的传教士去作差传的工作。因此他开始有一个负担，要向中国内地的省份传福音。当他年青时，神呼召他到中国传福音这个呼召不是单指着中国的沿海的城市也包括中国的内地。戴德生听到神对他的呼声：“如果你愿意与我同工，我要借着你去完成在内地的事工。”
　　内地会的构思实际上已经逐步具体化，它的名称。‘中国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的匾额那时已经挂在他朋友柏迦的客厅壁上。
　　一八六五年六月二十一日，戴德生到柏迦家里，参加那里的例常祷告聚会。戴德生在祷告时、公开呼求神派遣差传人员到中国内地的省份去。接下去两晚戴德生前往多田咸，到弟兄会那里，向多年来支持他的弟兄姊妹，说出他对中国内地的负担。
　　戴德生马不停蹄地，从多田咸，赶往布莱顿（Brighton），去会唔前中国布道会秘书皮尔士。皮尔士——这个当初差派戴德生到中国去的中国布道会的负责人，认同戴德生成为新的差传机构的负责人。但是当时，戴德生还没有下定决心，要成为新的差传机构的领袖。在六月二十五日主日早晨，人们都到教堂去聚会，布莱顿沙滩上不见一人。他独自一人在沙滩上散步时，他知道他必须下定决心，不能再有所犹豫，否则他的内心将长久痛苦，将来无法向神交账。他突然得着启示，如果他顺服主的呼召，责任在他、他必会担负一切的重担。他拿出笔来，写下他对神的要求，求神差遣二十四名工人到中国内地去。
　　一八六五年七月初的一个主日，戴德生在伦敦牛津街一个公开的弟兄会的祷告聚会中，要求弟兄姊妹为中国的差传工作和内地会所迫切需要的传教士祷告。戴德生的祷告感动了拉斯多勋爵夫人（Lady Radstock）。那天早晨，正好他儿子拉斯多勋爵三世（Lord Radstock）也来聚会，神借着拉斯多勋爵把戴德生带到另一班弟兄会的圈子里。
　　拉斯多勋爵也是弟兄会的负责弟兄之一，在那段日子，他被另一位年长弟兄卡万伯爵（The Earl of Cavan）邀请到威斯顿（Weston－super-Mare）的弟兄会去负责讲台。拉斯多老勋爵夫人另一个女儿则是柏全普夫人（Lady Beauchamp），是多马·柏全普爵士（Sir Tomas Beauchamp）的妻子。柏全普夫人当时也在场，听到戴德生对中国差传工作的呼求。这些弟兄会的贵族家庭，连接几星期邀请戴德生到他们圈子里去聚会，而这个圈子是戴德生从来没有梦想到会认识的。戴德生透过拉斯多勋爵，认识了卡万伯爵，戴德生后来更成为卡万伯爵的朋友。
　　一八六六年初，公开弟兄会的领袖戚伯门邀请戴德生到班斯泰埠（Barnstaple）去，并让戴德生在弟兄会的聚会中讲道。两人私下交谈时，戚伯门向戴德生述说他在西班牙作差传工作的一些宝贵经验，这时这位德高望重的弟兄会领袖已是六十三岁，比起三十四岁的戴德生足足大了约三十岁。戚伯门给戴德生将要成立的中国内地会祝福，并赞同内地会曾是超宗派的，即内地会的门将向一切纯正信仰的宗派打开，而弟兄会在各地的弟兄们绝不因此而削弱对内地会的支持。
　　一八六六年二月二日，戴德生、柏迦等弟兄在卡本街（Coborn Street）戴氏的住宅起草了中国内地会的章程，从此奠定了内地会的根基。弟兄会的领袖戚伯门被邀请为推荐人（Rrferee）。
　　一个宣称超宗派的内地会，卒之获得了英国所有对中国差传事工有负担的弟兄姊妹的普遍支持，各方面的奉献款纷纷涌到，五星期内已收到近二千英镑，没有人去具体分析有多少奉献款是来自弟兄会的，因为弟兄们所作的支持一直是低调的、不明显的、不为人所知的。
第9章 合一的考验

     一八六六年五月二十六日，戴德生、妻子玛丽亚和他们的四个孩子，连同内地会的其它人，乘搭兰花号（Lammermuir）帆船，向中国进发，开始他们的差传之行。来送行的，有多田咸弟兄会的负责弟兄豪威尔兄弟和威廉·柏迦等。
     他们在船上已经开始传福音，兰花号绕过好望角，驶入印度洋之后，就有十个船员听了福音之后，在桅杆前悔改得救。
     刚成立的内地会对外标榜的是超宗派，十五个传教士中，分别来自浸信会、循道会、长老会、圣公会。内中有当秘书的白安美（Emily Blatchley）姊妹和福珍妮（Jennie Faulding）姊妹。在航行中，戴德生犯了一项严重的错误。戴德生成立内地会时，在轮船出发之前，他在各地的聚会中，口口声声说内地会没有任何宗派背景，每个宣教士在涉及宗教的特殊教义和原则时，有取舍的自由。在同行的宣教士中，有两位姊妹——玛丽·包耶（Mary Bowyer）和珍·麦克琳（Jane mclean）
——原属圣公会，她们来自英国迈德美（Mildmay）的威廉·宾法特牧师（William Pennefather）主持的圣经学校。威廉·宝法特牧师和多田咸弟兄会的史达西姊妹、皮尔士等人关系密切。戴德生在兰花号上，说服玛丽·包耶和珍·麦克琳受浸。因为圣公会施行的是滴水礼。
     戴德生企图改变圣公会的传统，违背了他先前强调的超宗派立场，这件事几乎毁掉了内地会的前途。自从戴德生于一八五一年，在赫尔市的弟兄会中受浸之后，他一直以为受滴礼是无效的，他认为受浸时必须全人浸在水里才有效。他虽然声明内地会是超宗派，但他本人却在潜意识里一直认同弟兄们的传统。他企图改变圣公会的宣教士所遵循的作法，是缺少智慧的和没有深思熟虑的。刚成立的中国内地会，必须争取各教派的支持和信任。也许有人要说，戴德生自从认识了路易斯牧师（William Garrett Lewis）之后，曾到河滨教堂（Bayswater Chapel〕作礼拜，也算是浸信会会友，问题是：浸信会也是漫在水里啊！
     一八六六年十一月，在寒冷的天气里，戴德生带着所有的同工，抵达杭州。早在两年前，圣公会已有一位宣教士乔治·慕尔（George Moule），到杭州作差传工作。乔治·慕尔起初对戴德生很客气，但看到戴德生一行人作中国人的装束，心里不愉快。
     几天之后，兰花号的同工中，有一个路易斯·尼可（Lewis Nicol），开始不满戴德生强制他穿中国服装，就不服从戴德生的带领。更严重的是，他们夫妇跑到乔治·慕尔那里，向乔治·慕尔告状，说戴德生不应该在兰花号上，游说两位圣公会的宣教士受浸。乔治·慕尔受到尼可挑拨之后，勃然大怒，这就触发了一场灾难。
     乔治·慕尔认为中国内地会所标榜的超宗派立场，是虚假的，和行不通的。他立下决定，要乘内地会在萌芽阶段，就扼杀它。
     乔治·慕尔对戴德生进行人身攻击，破坏戴德生的威信，使整个差传队伍，陷入一片混乱。
     尼可本人除了不尊重戴德生的领导地位，还不尊重中国的风俗习惯，到处惹事生非。尼可夫妇在萧山作差传工作时，不懂用基督的爱，去化解当地政府对基督教的误解，反而纵恿戴德生写信，向英国领事福瑞斯特（R．F．Forrest）投诉。这封投诉信转到北京的英国公使亚尔科克（Sir Rutherford Alcock）那里，亚尔科克就向满清政府提出严重抗议，说萧山的地方政府违反中英签署的条约，说萧山地方政府不应驱逐英国传教土。
     在这件事上，戴德生受到尼可的左右，采用的是人的办法，在撒迦利亚书四章六节：“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戴德生难免有人的软弱，他竟然利用一个靠鸦片战争起家的国家的势力，让基督徒在传扬福音时，逃避所受到的迫害和苦难！
     乔治·慕尔对戴德生的攻击接着又进一步升级，他诽谤戴德生的信件纷纷寄到英国各教会．各基督教机构去，这就引起了英国各方面对内地会的不满。
     当英国各方面指责、批判戴德生时，威廉·柏迦仍然站在戴德生一边，一如既往地信任戴德生。柏迦夫妇没有儿女，他们爱戴德生如同自己的儿子。在任何情况下，威廉·柏迦不会离弃他，顶多是用爱心劝勉他。这时威廉．柏迦已是内地会在英国本土的主管。戴德生咨询了柏迦之后，把尼可这害群之马开除出内地会。
     一八六七年四月，乔治·慕尔夫妇回到英国，仍留在杭州的，是一个支离破碎的内地会的差传队伍。
     这时戴德生的脆弱的心灵，已经被损伤到了极限，然而神托住了他，使他能经受得起这些困扰和打击，他默然地接受了来自各方面的指责和误解。
     有了这次的教训，戴德生严格地持守一些基本的原则，再次肯定中国内地会是超宗派的。他承认当初劝说那两位圣公会的女同工受浸是项严重的错误，为了纠正这个错误，戴德生决定在内地会成立了圣公会分部，后来加入内地会的剑桥七杰（Cambridge Seven）中，有三位宣教士后来竟被擢升为圣公会的主教。
第10章 扬州的暴乱

     一八六八年六月一日，戴德生、玛丽亚和四个孩子，从杭州迁移到扬州。戴德生一家人住进当地的一间小旅馆，戴德生自己则一面行医，一面传福音。
     扬州这地方，佛教的势力很大，那里的和尚和僧侣，为了维护他们的传统势力和既得利益，就煽动当地的居民起来反对戴德生等内地会宣教士。
     起初只是一些市民的鼓噪，在有心人的挑拨下，渐渐地演变成一场暴乱。使局势加倍复杂的，是有人在整个事件中，强调英国人用鸦片，来毒害中国人，使中国贫穷衰弱，他们又诬说基督教是帝国主义的精神鸦片，用来腐蚀中国人民，说宣教工作是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
     在那段日子，煽动性的传单在扬州各地散发，措词则越来越具攻击性。
     戴德生完全可以暂时离开扬州，避避风头。
     在这件事上，戴德生又再一次违背他自己的原则，即他多次说的要取得当地政府的友谊。上次他为萧山事件，写信向英国领事福瑞斯特投诉，可以将责任归给惹事生非的尼可。这一次载德生可说难辞其咎了。
     首先戴德生亲自写信向扬州地方官抗议，不久即收到一封措词礼貌的道歉信。戴德生也就认为，写抗议信确实奏效。但是第二波的暴动接踵而至，成千上百的暴徒在晚上出现，在熊熊的火光下，包围戴德生的房子，并朝他们的房子掷砖头。
     一场暴乱的结果，玛丽亚和一些同工都受了伤，最后扬州的地方政府派了官兵看守戴德生的房子。
     暴乱之后，戴德生派一个本地人向镇江的英国副领事亚伦（Allen），投诉暴乱的经过。事情从此闹大了，扬州知府知道牵动了中英两国的关系，就劝戴德生为了自己一家的安全，暂时离开扬州。戴德生于是暂时住在镇江。
     一八六八年八月三十日，英国总领事麦都思（Walter Medhurst）——《中国》一书作者麦都思的儿子——来到扬州，向戴德生录取口供。麦都思对扬州知府保护英国侨民不力，向扬州知府的上司——镇江的道台——提出抗议。镇江道台并不认错，表示不愿意向外国势力屈服。镇江官方竟然贴出排外的告示，使英国总领事麦都思下不了台，因此非常气愤。中英双方的争执进一步升级，英国派出军舰雷那多号（Rinaldo）到镇江港外示威。同年九月十日，军舰雷那多开往南京威胁南京总督，接着英国驻华公使亚尔科克要求英国远东司令哈利·凯培尔（Sir Harry Keppel）派军舰到大运河，向南京和扬州的地方官施压力，要求地方官赔偿。英国派出的军舰有罗得奈号（Rodney）、雷那多号（Rinaldo）。史丹尼号（Stanley）、伊卡鲁丝号（Icarus）和吉伯拉号（Zebra）。这些英国军舰悍然长驱直入中国内河一带，准备随时炮轰、焚烧、屠杀。整件事是以满清政府的公开道歉，以及扬州知府被革职才了结的。
     一八六八年十一月十八日，戴德生和玛丽亚在英国总领事麦都思的陪同下，重返扬州。
     扬州暴乱的消息传到伦敦，英国政府得势不饶人，不肯善罢罢休。一八六八年十一月二十日，英国外交部长史丹尼勋爵（Lord Edward Stanley）指示英驻华公使亚尔科克要向中国政府交涉，说英国的政治威信已因扬州事件受到严重损害，要求满清政府赔偿。史丹尼勋爵是保守党首相迪斯瑞理（Benjamin Disraeli）的内阁大臣。几天之后，保守党在大选中失败，自由党首相格拉斯顿（William Ewart Gladstone）组阁，由克拉伦顿伯爵（Earl of Clarendon）接任外交部长。也许神借着这机会让戴德生与属世的权势割分界限，克拉伦顿改变了对华政策，要求英国驻华公使亚尔科克和总领事麦部思为出动数艘军舰，以武力压制满清政府的蛮横手段作出解释。那时候戴德生和玛丽亚的属灵感觉还是迟钝的，不知道差传的工作，不能依赖外邦人——包括任何政府——的武力。
     一八六八年十二月三日，英国的权威报纸泰晤士报在社评中抨击中国内地会，说早期的使徒和宣教士从来不依赖军舰和武力去宣扬基督的福音，当我们听到有一些以祈祷传道为事的人，竟动用枪炮威胁中国内地的城镇，我们对此感到震惊。
     英国的读者，包括支持戴德生的基督徒，都对这些报导感到震惊，令戴德生痛心的，是许多已往信任他的基督徒，包括至亲好友，也因着这些不利于他的报导，而疏远他，不再支持他。内地会的奉献款从此大幅度减少。
     在这段困难的日子里，布里斯托弟兄会的领袖乔治·慕勒，非但没有中断他经常性的奉献，反而扩大他对内地会的经济支持。从一八六八年至一八七零年，慕勒奉献给内地会的款额，正好补足各方面减少奉献给内地会的款额。
     一八六九年，戴德生本想带着玛丽亚到宁波附近的普渡岛度假十天，上海报纸报导他又会到那里制造事端，英国领事馆被迫叫他离开度假地。那些报刊的攻击性文章未免过火，有的说他卤莽、愚昧、扰乱社会治安；有的就他已经招惹了严重的政治风波，使无辜的外国人无法在中国立足，破坏了中外关系；有的甚至建议把他关进精神病院。
　　这些中伤的言论使戴德生心灵受伤，灵性陷于低潮。他在众叛亲离的情况下，感到沮丧和失望，甚至绝望，而玛丽亚一直在属灵方面，支持他和勉励他。
　　从这些事情上，我们看到一个属灵伟人，在灵性成长的过程中，也有失败、软弱、绝望的时刻。感谢神，戴德生在最恶劣的情况中，蒙神的保守，度过了危机。
第十一章 荣耀的恢复

     一八六九年夏天，戴德生有着罗马书第七章的经历，他恨自己，他恨恶自己的罪，却没有能力胜过罪。他的内心苦苦挣扎，每天祷告、认罪、禁食、立志为善。勤读圣经，仍然没有果效。他愈靠自己的能力追求圣洁，愈活不出圣洁，直到他几乎绝望了。八月间，戴德生到杭州采访那里负责的同工约翰·麦卡锡（John Mc Carthy），向麦卡锡弟兄谈到自己灵性上的挣扎经历，他所谈的其实也是麦卡锡弟兄当时的属灵光景。戴德生在回途中一路在想：“怎样向基督支取我所需要的？他富足，我则贫穷，他刚强！我则软弱。”
     同年九月间，戴德生接到麦卡锡的一封信，信里说：“让爱我的救主在我里面，行出他的旨意，住在基督里，而不是靠奋斗挣扎。”信的最后一段话，说：“不是努力去得着信心，或是祈求信心的增加，只须仰望信实的主就够了。完完全全地安息在爱我们的基督里面，时时刻刻地，永永远远地。”
     读完这封信，戴德生的眼睛被打开了。“我们纵然失信，他乃是可信的。”他不再挣扎了，他看到他与基督是合一的。
     戴德生召聚同工们来读麦卡锡的信。“企图从他那里乞讨丰富的恩典是错误的，我们是他的一部分。我们每个人都是了的肢体，就像枝子连接在葡萄树上。阿，真是不可思议，我们竟与复活的主合为一体。”
     一八七零年七月二十三日，玛丽亚因病逝世，戴德生平静地接受这个悲痛的事实。他关在房间里，独自面对神，他靠着神的恩典，已经刚强得胜了。他再次严肃地将自己奉献给神。
     一八七一年八月五日，戴德生乘搭伏尔加号（Volga），离开上海，同船的有女同工福珍妮。福珍妮曾在五年前，和戴德生一起乘搭兰花号到中国。福珍妮到杭州后，办了一间学校，又带领了五十多人信主，为人聪明能干。他们在伏尔加号轮船上，有机会多有交流，互相倾慕。到了伦敦，戴德生在征得福珍妮的父母同意后，于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与福珍妮结婚。
     戴德生续弦之后，没有和福珍妮度蜜月，夫妻两人都是内地会的同工，许多工作摆在面前，等着他们去处理，何况福珍妮还要照顾戴德生前妻玛丽亚留下的几个孩子。
     一八七二年一月，戴德生一家人搬到伦敦培兰路（Pyrland Road）六号。培兰路六号便成了伦敦内地会的中心。但整个内地会在英国的总部，仍是在威廉·柏迦在圣山（Saint Hill）上的住宅里。
     搬完家之后，戴德生先到班斯泰埠，拜访弟兄会的领袖戚伯门。戚伯门对戴德生说，我每天都在访问你，意即戚伯门每天都为戴德生祷告。戴德生接着到布里斯托拜访另一位弟兄会领袖慕勒，并在慕勒主持的伯赛大教堂讲道。
     同年六月，戴德生，应圣公会威廉·宾法特牧师的邀请，到迈德美聚会（Mildmay Conferene）中讲道。在这次聚会中，戴德生认识了同为讲员的美国在大布道家慕迪。在迈德美聚会之后，中国内地会在伦敦的组织结构得到加强，增加了两位义务秘书。一位是查理·希尔（Richard Harris Hill），一位是于利．苏涛（Henry Soltau）。他们的先辈都是弟兄会的领袖。如今希尔家族和苏涛家族的第二代，连手起来，全力支持戴德生。
     戴德生接着前往多田咸的弟兄会去拜访史达西姊妹和豪威尔两兄弟。多田咸的弟兄姊妹一直大力支持内地会的差传工作，豪威尔经营的药厂多年来赠送巨量的奎宁（quinine）药品，去治疗在中国无数的疟疾病患者。这次的交通，产生了意料不到的成果，即罗伯特·豪威尔的儿子，希尔多·豪威尔（Theodore Howard）加人了内地会的管理层，这是另一个弟兄会领袖的第二代，加入了中国内地会，正式投入了中国的差传事工。希尔多·豪威尔后来升任内地会管理委员会主席。
     为了扩大中国内地会的支持力量，戴德生接受了几位义务秘书的意见，邀请有负担的，或有经济实力的基督教的领袖为推荐人（Referees）。Referees这个英文字很难恰当地翻译，在这里包括了赞助人的意思。被邀请为中国内地会推荐人的，包括有当年弟兄会中最有名望的、最有威信的负责弟兄：戚伯门（Robert Chapman）、标利（Henry Bewley）、柯林渥（Willian。Collingwood）、约翰·豪威尔（John Eliot Howard）、约翰·摩利（John Morley）、慕勒（George Muller）、拉斯多勋爵（Lord Redstock）、史密斯（Denham Smith）、亨利·瓦利（Henry Varley）。
     新改组的内地会在宣教事工上有了异象，强调要扶助中国的基督徒，使他们趁早自立。并且强调中地会要竖起十字架的标记，愿意接受最低的、最卑微的地位，追求与中国各阶层的人士和睦。
     一八七二年十月九日，戴德生离开英国，再接再厉地，投入中国的差传工作里，戴德生到达中国时，所带来的款项，正好解决了在中国的同工们的需要。当时内地会在中国的同工已有一百位，加上他们的家属，每个月的支出实在十分庞大。戴德生在同工们彷徨无措、灰心丧志的时候，再次把同工们团聚在一起，并且勉励他们，提醒他们必须不忘当初神所付托的使命——带领中国人归向基督。
     一八七四年六月，戴德生乘船到武昌时，扭伤筋骨，卧床不起，十月份回到英国治疗。戴德生到英国后，病情严重，以致两小腿瘫痪，医生嘱他要长期卧床休息。这时戴德生正值壮年，才四十八岁，这个突来之病对他是项沉重的打击。明知内地会有成千上百的事要他处理，他却动弹不得，他唯有天天为内地会和中国祷告
     一八七五年初，戴德生病在家中的时候，印发一项启事，要求各地信徒为数亿中国人祷告，并请在英国的弟兄姊妹，每天抽出一分钟，求神差遣十八人到中国作差传工作。戴德生夫妇并隐名奉献出四千镑，为中国的差传工作之用。
     一八七五年四月，内地会向神所求的十八个宣教士，出发到中国。
     一八八一年十二月，戴德生在中国召集同工们到镇江开会，聚会时大家为差派七十个宣教士到中国恳切祷告。一八八三年，在英国受高等教育的基督徒回应了这项呼召，内中包括著名的的剑桥七杰。这一年戴德生正在英国，剑桥七杰中有因他得着属灵帮助的。
     一八八七年，戴德生已是五十五岁，他的信心并没有减退，他仍仰望神，再差遣一百名新的宣教士到中国来，他还仰望神在那一年再供给内地会一万英镑的经费，结果神垂听了他的祷告。在年终统计时，该年中国内地会收到一万一千英镑的奉献款而蒙召到中国的宣教士，则是一百零二人，比起原先所求的，还多两名
第十二章 末后的祝福

     一八八八年七月，戴德生应慕迪邀请，前往美国讲道。到达了纽约市，戴德生就住在亨利·弗洛斯特父亲的豪华房子。戴德生在美国各地领会，圣灵大大作工，许多人献身到中国作宣教士，奉献的款项源源不绝，亨利·弗洛斯特被迫作临时司库，而中国内地会的美洲分会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既定的事实。
     一八九七年，神垂听了内地会多年的祷告，一位英国的批发商人莫东（J．T．Morton），在遗嘱中留下十万英镑给内地会，基本上解决了内地会长期间的需要。
     一九零零年，内地会的宣教士在中国被迫害，殉难的有五十八名之多，此外还有二十一个小孩。戴德生身在瑞士，听到这些消息，内心忧伤，深受刺激，脉搏每分钟从八十次降至四十次，同工们只好将一些坏消息留下，不让他知道，怕他不堪刺激。
     内地会的宣教士虽然横遭残杀，却毫无怨言，不复有往年扬州事件的强烈反应，他们不说一句怨言，更不言及报仇。赔偿之类的事。所有内地会的同工，遵照戴德生的规范，吃苦耐劳，甘冒生命危险，一旦受到迫害，不向本国政府投诉。
     一九零一年夏天，他在瑞士沙木尼谷（Chamonix Valley）的松林中散步，滑脚跌倒。当他身体稍为康复，他就想到中国。他虽身在瑞士，却心在中国，他渴望早日回到他心爱的第二家乡中国。
     一九零三年七月二十九日，戴德生的老伴福珍妮因病逝世。
     一九零五年四月，戴德生七十三岁时，终于达到他的心愿，他第十一次来到中国。
     一九零五年六月三日，他在长沙时，对同工们说：“在祷告中，把一切都交托给神，这是我们最大的权利。在祷告中，没有甚么大事与小事之分。只有神才是伟大，我们应当完全信靠他。”说完这些话，戴德生就回到房间，安然归主。
     这一年，内地会在华的宣教士，已有八百二十八名，教堂七百五十四处，布道所一千一百所，受洗加入教会的人无法计数。
     此后，内地会继续发展，证明戴德生撒下的种子并不落空。一九一四年，中国内地会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差传机构。一九三四年，内地会达到了历史的巅峰，旗下的差传工作者达到一千三百六十八人，给中国带来了无法估量的属灵的祝福。
     
参考书目
1、 John Pollock著的Hudson taylor and Maria（严彩秀译的《戴德生与玛丽亚》）。
2、 Roger Steer著的J．Hudson Taylor，（梁元生译的《戴德生——挚爱中华》）
3、 Dr．＆ Mrs．Howard Taylor著的By Faith一Nenry W．Frost and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
4、 Dr．＆ Mrs．Howard Taylor著的Hudson Taylor in Early Years
5、 Dr．＆ Mrs．Howard Taylor著的Hudson Taylor and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
6、 Robert Peterson著的 Robert hapman．
7、 A．J．Broomhall hudson taylor and Chinas open Century（第一册至第六册）
8、 Marshall著的Broomhall著的The Man Who Believe God：The Story of hudson taylor． 
二十二、司布真（1834-1892，Charles Haddon Spurgeon）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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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教徒（puritan）的心思显出特别的性格，因为他们昼夜思想天上的事物和永远的事奉。清教徒不是一般地、含糊地承认有一位统治宇宙的主宰存在为满意，而更是专一地、习惯地把每件事都归之于至高者的旨意，因为神的权能是广泛无限的，神的鉴察是秋毫不爽的。在他们看来，人类生存的最高目的，是认识神、事奉神，并享受神。清教徒们认为高超优越全在乎神的恩典。
　　清教徒既然确信自己已蒙悦纳，就轻看世界的一切尊贵荣耀。他们纵然少读哲学家和诗人的著作，却熟悉神的话语。有成营的天使奉命服事他们。他们的宫殿非用人手所造。他们鄙视属地的富足、口才、尊荣和地位。太阳变黑、岩石崩裂、死人复活，全是为着神的儿子，整个大自然，因着神的儿子在十字架上临终的痛苦而战栗。他们对于主耶稣在十字架的苦难这一件事的感觉之深，使他们在凡事上都能处之泰然，并在心思上脱离天然的冲动。前面这些素描应用在司布真身上十分恰当，因为司布真被誉为“清教徒的承继人”（Heir of the Puritans）。
第1章 义人的后裔

“义人的后裔，必得拯救。”（箴言十一章二十一节）

     司布真（Charles Haddon Spurgeon）于一八三四年六月十九日，生在英国艾色克斯州（Essex）的凯维敦镇（Kelveden）。
     他的祖先大概是荷兰的难民，在主后一五六八年避难来到英国。当时西班牙的腓力二世（PhilipⅡ）差遣阿尔凡公爵（Duke of Alva）前往荷兰镇压更正教的势力，结果有一万八千人被杀害。许多人逃往英国，躲避这次宗教的逼迫，其中就有司布真的族系。到十六世纪，从荷兰、法国、比利时各地逃来的信徒与英国本地的信徒溶合为一、产生了历史上著名的清教徒。他们在英伦本土也躲避不了逼迫。当十七世纪末叶，约翰本仁（John Bunyan）为真道被囚禁于培福监狱（Bedford Jail）之时，司布真的祖先乔布（Job Spurgeon），即司布真的曾祖父的曾祖父，曾因参加独立教派（Nonconformist）的聚会，而被禁于邱司福监牢（Chelsford Jail），司布真曾见证说“我宁愿作一个为真道受逼迫之人的子孙，不愿在我的血脉里含有所有君王的血。乔布·司布真为着清洁良心的见证曾在物质上和身体上蒙受损失。……这位艾色克斯州的信徒就是我的先祖。我乐意‘接续先祖’事奉神。”
     当司布真一岁两个月时，就被送到偏僻的史坦邦村落（Village of Stambourne）他祖父雅各布·司布真牧师（Reverend James Spurgeon）那里。司布真在祖父的牧师住宅内住了六年之久。这是因为他那年青父亲约翰·司布真（John Spurgcon。）有心服事主，一面传道，一面作书记，子女又多，经济拮据的缘故。他的祖父雅各布·司布真信仰纯正，为人诚恳，事奉主五十四年如一日，是史坦邦公理会教堂（Stambourne Congregational Church）的牧师。
     司布真的祖母撒拉·司布真（Sarah Spurgen）非常虔诚，勤于工作。年迈之时，某主日早晨她因身体感到不适，留在家中，读经祈祷。等到司布真的祖父从教堂聚完会回来，发现她坐在一只古旧的靠背椅子上，搁下眼镜，头垂胸间，安然睡去，手指停在乔布记十九章第二十一节上，“因为神的手摸着我！”（另译）
     司布真深得祖父母的爱，而他也深爱他们。司布真六岁时，某一天在黑暗的阁楼，发现一本约翰·本仁（John Bunyen）著的《天路历程》（Pilgrim`s Progress）内附有木刻的图书，司布真立刻把那本《天路历程》抱下楼来阅读。他非常留意基督徒所背的大包袱。后来司布真说：“他背负担他的重担这样长久，最终得了解脱，我想我要欢喜跳跃。”司布真一生读《天路历程》一百遍，他的文学体裁受到约翰本仁极深的熏陶，此外司布真又找到约翰·福克斯（John Foxe）著的《殉道者的故事》（The Book of Martyrs），司布真凝视那些插图，内中表述了残忍成性的玛丽女王（Queen Mary）火焚更正教徒的情况。此外，司布真又发现一些清教徒的巨著，司布真把一大堆书拖下楼来翻阅。这时他才六岁，虽然不能说他完全了解书中所言，但毫无疑问的，这些早期的读物影响了他后世的事奉。
     司布真七岁时回到父母身边，现在父母已经搬家到柯尔查斯特（Colchester）。他父亲约翰·司布真原是煤栈里的一个伙计。闲暇时做义务游行布道的工作，这时兼任陶斯丕里（Tollesbury）村落一间公理会教堂的牧师。他父亲身材魁梧，热心事奉主，对于少年人尤其爱护。他为子女们的牺牲，可以从他所说的话看出来：“我若对于子女们的教育少些关心，我就能够穿较好的衣衫，也就不必常穿这件褴褛的衣服。”
     司布真的母亲伊利撒·司布真（Eliza Spurgeon）身量虽然不高，心胸非常宽大。他给予司布真的帮助，实在不是话语所能说尽的。司布真本人这样记载：“我缺乏口才来发表我对于母亲那种特别恩宠的估价。主恩待我，使我作了一位常常为我祷告、又和我一同祷告之人的儿子。我怎能忘记，她跪在膝盖上，双臂抱着我的颈项然后祷告说：哦主阿，但愿我的儿子活在你面前！”
     司布真又这样忆述，“有人说，孩子不懂宗教的深奥道理。有些儿童聚会的教员甚至留意避免题起福音要道，因为他们想孩子们尚无能力接受这些真道。但是我要见证说，孩子们能懂圣经。我的确知道，当我作孩童的时候，我已经能够讨论许多神学上争执的困难点—— 一个孩子何时开始有沉沦的可能何时就有得救的可能。在我们作孩子的时刻，每逢主日晚上总是与母亲一同留在家里，大家围坐桌前，逐节诵读圣经，由母亲逐句解释。读毕就有祷告，然后再读一段爱伦（Richard Alleine）的著作《对未悔改罪人的警告》（Alarm to Unconveted Sinners），或培斯德 （Richard Baxter）写的《呼召未信者》（Call to the Unconverted）。母亲随时针对我们各人的病症而加以劝导。”
     司布真的母亲伊利撒是这么敬虔和慈爱，难怪她的八个子女个个蒙恩得救。有一次司布真的父亲心中感觉非常不安，他觉得忽略了对自己儿女的属灵栽培，这时他正迈步前往教堂参加聚会，就半途折回，回家探视一下。当他带者这种控告的心情回到家里时，他惊奇孩子们全不在楼下的大厅，他就上楼去。司布真的父亲这样追述这件事：“我一上楼，就听到祷告的声音，我的妻子正恳切地为着孩子们的蒙恩得救祷告。她题名地为每一个孩子祷告。司布真是她的第一个孩子，个性很强，元气充沛，富有冒险精神，她特别为他祷告。我一直聆听妻子的祷告，待她祷告完了我于是觉得说，主阿，我可以放心继续关心神的工作，因为你的孩子们已经有了很好的照顾。
     司布真回到柯尔查斯特不久，就上小学，后来双上中，司布真勤力读书，几乎整天埋首在书堆中，他的学习成绩优异，颇受教师称许。司布真十四岁时和弟弟雅各布（James Spurgeon），一起被父母送到诸圣农业学院。司布真从七岁至十五岁，居住在乡间，与大自然接触，受到了大自然的美的熏陶，并在他幼年的脑海中留下了大自然的美的深刻印象。日后在司布真的讲章中流露了那种优美的自然界的情怀和诗意。
　　一八四九年夏天，这时司布真又转读另一间新市学校（Newmarket Academy），该校位于剑桥郡（Cambridgeshire）的新市（Newmarket）。在司布真寄宿的地方，有一位女厨子叫金玛利（Mary King）。在神学上是一位加尔文派（Calvinist），主张以严厉手段对付罪恶。司布真经常与这位姊妹交谈，经常谈到恩典的约，和信徒的敬虔生活，司布真认为金玛利所教导他的，胜过六名神学博士所能教导的。
第2章 司布真蒙恩得救

“仰望我，就必得救。”（以赛亚书四十五章二十二节）

     司布真在柯尔查斯特（Colchester）和美斯顿（Maidstone）读书时，虽然有时仍怀疑不信，但在心的深处，在潜意识里，他需要神，他渴望救恩，但是他苦于不知道如何能真正的得救，司布真转读新市学校（Newmarket Academy）之后，对神的渴求更加强烈。另一方面，他忽然间感觉到神的威严，畏惧日后的刑罚，考虑到他已往所犯的罪恶，他于是不敢抬头向天。差不多有半年的时间，司布真处在这种痛悔的心境中，有时以为自己是没有得救的希望了。
     一八五零年一月六日，在一个严冬的主日早晨，司布真十五岁时经历了重生。底下是司布真所作的见证：
     “我现在要告诉你们，我自己怎样明白真道。这样的见证或者会引导一些人来归顺基督。神乐意在我作孩童的时期，就使我有罪的感觉。我过着一种可怜的人生，没有盼望，没有安慰，心里常想神定规不会救我。我自以为是人类中第一个可咒诅的人，纵然我没有犯过什么公开顶撞神的大罪，但我回忆自己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和栽培，因此我的罪自然比别人加倍沉重。我求神怜悯我，然而我深怕他不会赦免我。最后这种绝望的情况愈过愈强烈，我简直是十分痛苦，任何事情都不能作。我的心破碎了。有六个月之久我一直祷告，撕裂肺腑的恳切祷告，可是答应总不来到。有时我十分厌倦这个世界，巴望快快离世，但是转念一想，死了之后还有一个更可怖的世界，我岂能毫无准备地来到创造我的主面前？我对神时而心怀恶念，认为他是个最无心肝的暴君，因为他不听我的祷告；时而转念我只配被他厌弃，他即使罚我下地狱，也是公道的。我立志遍访城内的各聚会场所，寻找得救的门路。只要神肯赦免我，我觉得我愿意干任何的事，作任何的人。于是我开始参加各处的礼拜，虽然我十分尊敬那些站讲台的人，但我只能说，我从未听到他们有哪一位能把福音传得全备。我的意思乃是说，他们传讲真理，伟大的真理，美好的真理，非常适合于教会中属灵的人，可是我所急切要知道的，乃是我的罪怎能得到赦免。关于这件事，他们始终没有指教我。我多么愿意知道，一个可怜的罪人，正在罪的感觉之下，如何能与神和好，但是去听道的时候却听见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这些话加深了我的伤痕，然而没有人告诉我，究竟我怎能逃罪。还有一天我再去听道，那天的讲台题目是论到义人的荣耀，与我这个可怜的人漠不相关，我像桌子底下的狗一样，不准吃儿女的食物。我一次一次地去听道，我真诚实地说，我每次总是先有祷告，甚至我确信没有一个人比我更注意着听道，因为我实在渴望明白如何能够得救。
     “一八四九年十二月在新市的学校暴发了一场高热病，学校因之停课，我也就回到柯尔查斯特在家度假。一八五零年一月六日，是一个终身难忘的日子，因为大雪纷飞，我不能到平时去的教堂守主日，我迫不得已停在路上，这真是一次蒙福的止步——在柯尔查斯特的火炮街（Artillery Street）有一间韦斯利会守旧派（Primitive Methodist Church）的教堂。里面只坐着十二至十五人。我曾从许多人听到关乎他们的事，说他们怎样大声唱诗，使人头痛；然而我全不在乎这些。如今我要知道如何得救，即使他们使我大大头痛，我也不在乎，故此我进去坐下。那礼拜堂的传道人因着风雪阻拦没有到场。大家一等再等，最后有一个消瘦的人，看来似乎是个鞋匠，或是裁缝之类，跑上讲台，打开圣经，读了以赛亚书四十五章二十二节：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那位义务讲员就呼召会众要仰望耶稣基督，方能有得救的希望。那讲员说，仰望他，他已死而埋葬；仰望他，他已复活；仰望他，他已升到天上；仰望他，他已坐在父神的右边。接着他定睛在我身上，好像他心里完全明了我似的，并说，少年人，你在困惑中。不错。我实在是在困惑中。他说，除非你注目仰望基督，你永远不能脱离这种困惑。于是他举起双手、大双呼喊——我想只有守旧派的韦斯利会的人才会这样作——‘望哪！望哪！望哪！’他叫喊，‘只要望！’我立刻看见了救恩，哦，那时我真是欢喜跳跃。我不知道他还说些什么。我完全没有注意其它的话，全人已经被这个意念所吸引。就像当时铜蛇在旷野被举起来，他们只要望，就得了医治。我本来等著作许多件事，但是当我听到这个‘望’字的时候，我觉得这字是何等的甘美。哦，我一直望，真是望眼欲穿，将来我到了天上我还要在那无比的喜乐里继续仰望。
     “从知罪的桶里榨出来的酒，何等甘美；从悔改的矿里挖出来的金，何等纯净，从艰困的岩窟里取出来的钻石，何等光辉。一人属灵经历，带着对罪恶忧伤痛悔的辛酸感觉，对于人是大有裨益的。那个站在神面前，颈束麻绳，已经定罪的人，一旦得着赦免，就变作一个悲极生乐的人，他要活着来荣耀那位用宝血来洗净他的救赎主。现在我能领会塞缪尔·罗特福（Samuel Rutherford）在阿伯丁（Aberdeen）监牢里所说的话。罗特福在那时充满了基督的爱，说道：‘哦，我的主，如果你我之间有辽阔的地狱相隔，而我除非涉过这个地狱，不能亲近你，我绝不三思，必定毅然投入，只要我能拥抱你，称你是我的。’
     “我觉得从今以后我每次讲道，必须向罪人传福音。我认为一个传道人能讲一篇道，而不向罪人传福音，那么这个传道人简直不懂得怎样传道。”
     司布真从得救那一天，就决志要做传教士，为主尽忠，做主的忠仆。
     得救后的第二天，就看见他探望贫穷的人，并与同学谈论主耶稣的事。有人听见司布真对老师说：“一切都定规了，我必须传扬基督的福音。”
     有一位姊妹每天到三十三个住宅分发福音单张，由于家务缠身，这位姊妹无法继续这项事奉。刚得救的司布真，很喜乐地接过这项工作。他说：“我不会喜乐，除非我为神作些事工。”
     司布真的天性脱不了胆怯，甚至在学校背诵比赛之时，混身发抖。人若突然向他发问，或者叫他起来说话，他就讷讷无声。然而他热心事奉他的主。起初他逐家分发单张，后来又特地挑选各种单张，邮寄给那些他所盼望可能会信主的人。司布真的胆量渐渐增大，时常在分发单张之时留下来与人谈道。随后司布真又开始在儿童聚会中作教员。他从来不低看任何工作，也不失去任何机会。
     司布真得救之后几天，就回到新市去读书。现在一切都变了样，他的灵得着新生并充满着喜乐，圣经的话语明亮了起来，他从内心发出的祷告好像打开了天上的门，他是那么乐意把自己毫无保留地完全奉献给爱他的神。
     一八五零年二月一日，他写下了一份庄严的誓约，向主表示永不改变的忠诚。内文如下：
     “伟大和无法探寻的父神阿！你知道我的内心，你试验我的行事为人，如今我谦卑地祈求你的圣灵托住我，而我把全人奉献予你。你为我作了牺牲，用重价买我回来，我理所当然地，把自己归还予你。我永远的、完全的属乎你。但愿我一直享有你的同在，并永远赞美你、阿们。”
     司布真得救后昼夜读圣经，并且小心阅读，决意尽可能按着字面跟从救主的脚踪。经过了数星期在神面前的寻问，他觉得应当受浸。一八五零年四月在他给父母的信里，司布真这样写着：
     “圣经里岂不明说，人一接受主耶稣，就应当公开承认他？这是本分的一部分。我深深相信，而且认为，受浸是基督的命令。除非我受了浸，我总是感觉不安。良心说服了我，这是我的本分，应当在受浸里与基督同埋葬，虽则我很知道这件事并不能使人得救。”
     司布真的父母对于司布真要去受浸并没有全心全意地支持，但也没有强烈地反对。她的母亲这样复信：“我常常在主面前为你祷告，希望你早日信主得救，但我从未求主使你成为一位浸信会的信徒。”司布真的答复仍是那么喜乐，“阿，母亲，主耶稣确实垂听了你的祷告，他所赐给你的恩惠是超过你所求、所想的。”
     在新市八英里外的埃欧汉（Isleham）村落，有一位浸信会的牧师肯特罗（W．W．Cantlow），曾在西印度群岛的牙买加（Jamaica）宣教过。司布真写信给肯特罗牧师，请肯特罗牧师为他施浸。一八五零年五月三日，即司布真母亲生日那天，司布真一清早，就步行八英里路到拉克河（River Lark）的埃欧汉渡口受浸。司布真受浸之后，发现“遵行他的命令，大有赏赐。”受浸之后，司布真的胆怯性格消失了，他再也不拙口笨舌了，而是满有口才。当天晚上，肯特罗牧师召集受浸的信徒包括司布真、威金森姊妹（Diana Wilkinson）和弗勒姊妹（Eunice Fuller）一起祷告。在祷告聚会中，弟兄姊妹听见小孩子司布真那种内心
第3章 分别出来事奉神

“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使徒行传六章四节）

     司布真在柯尔查斯特（Colchester）的斯道威学校（Stockwell House School）的教师李丁（E．S．Leeding），这时在剑桥（Cambridge）开办了一所学校。一八五零年八月，司布真进入李丁先生的学校任助教，在那里，司布真担任了不支薪的助教，他边学边教，不断地充实自己的学问。
     在剑桥，司布真加入了圣安得烈街浸信会（St．Andrew`s Street Baptist Church）。在圣安得烈街浸信会，有一个传道人协会（Lay Preacher`s Association），这个协会安排一些人到剑桥邻近的村落传道，协会的负责人是威特（James Vinter）。司布真由于在圣安得烈街教堂教主日学，也就参加了传道人协会。司布真第一次讲道的经历，就在这时发生，底下是司布真的见证：“我被安排陪伴一位青年，前往离剑桥四英里外的泰物闪镇（Taversham）布道。我以为今晚是他主讲，因此在途中对他说，我相信神必定祝福他的工作．我的同伴吓了一跳，喊说！‘哎呀，我生平没有讲过道，我从未想到这件事。我是奉命陪行，我诚心盼望神要祝福你的讲道。’我回答说：‘不，我从未讲过道，我也不知道我能否作这件事。’我们一同走，直到快达目的地，我的里面震栗，不晓得将要发生什么结果。我们看见会众已经聚集在一起，既然那里无人起来传扬耶稣，我虽然只有十六岁，我觉得大家期待我讲，所以我就讲了。”
     当天晚上，司布真在泰物闪一个茅草搭成的屋子里，临时决定用彼得前书二章七节“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的话作他的题目，他讲到基督的爱和恩典，他本人如何接受耶稣为救主，如今任何人只要信他，接受他，他就要成为他们宝贵的救主。他传福音时，诚恳到接近疯狂的程度，不久他失去了所有的自觉，中途没有停顿、自由地．一口气地宣讲到结束。村民希奇这位讲员如此年轻，其中有一位老妇问他几岁，司布真回答说：“我还不到六十岁。”接着他又说：“是的，也还不到十六岁。”司布真最后这样答复：“请不要注意我的年龄，我的年龄无关紧要，要紧的是思念耶稣，主耶稣基督和他的恩典才是最要紧的。”
     一八五一年十月底，司布真又被派往离剑桥五英里的水滩（Waterbeach）村的浸信会教堂教会。那天他讲道的题目是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一节：“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虽然那天只有十个人出席，但是他们非常喜欢司布真，请他继续到那教堂讲道。每次他总是步行前往，这样连续了几个月。最后该教堂正式聘请司布真在那里讲道。司布真经过了多时的祷告决意放弃学业，专心事奉主，他在那里有二年半之久，可说是他布道的实地训练。会众由原来的四十位左右迅速增加到四百多位。
     司布真在水滩浸信会服事主时，已经显露出他的潜质。他讲道时是勇敢、无畏的。在传福音时他不怜惜自己的面子；一心一意要带领人得救，不轻易放弃那些慕道的人。他讲道的非凡能力已经够明显，实有圣灵的膏抹，他从内心说出的话语使会众深受感动。
     司布真殷勤服事主，甚至水滩村的村民时常问他，到底他有否睡觉。他题到当时在水滩浸信会教堂的情形，这样说：“我还记得我开始在一个小小的茅屋内传道，我所关心的第一件事，就是神是否使用我拯救过灵魂？有人称呼我为穷小子，我以为的确是如此，因为我知道我身上穿着的仅是一件短外衣。我传道的时候，心里感到不安，因为我想：‘这福音已经救了我，但是那次是别人传的。不知道我传福音的时候，会有人听了得救吗？’过了几个星期，我就常对一位教会的执事说：‘你有听见什么人因着传福音而得救吗？’我的好朋友回答：‘必定有的，这是毫无疑惑的余地的。’我就说，‘哦，我要晓得是谁，我要去探望他。’于是在一个主日的下午，那位执事告诉我：‘她住在某某街，是一位工人的妻子，早在三、四个主日前，因着你传的福音而归向了主。’我看这位初信者比后来归向基督的许多人更为重要。我马上说，请你带我去，尽快地去。星期一早晨头一件事，就是探望我所带领得救的第一个人。我驱车到她家里去探望这位属灵的婴孩。许多父亲都记得他们的长子，许多母亲不能忘记她们的头生，因为没有一个孩子比头生的更加宝贵，也绝无来者可与之相比较。我有很多的属灵孩子，都是借着传扬神的话而生的，但是我认为这位妇人是全群之冠。可惜的是她活得不久，我尚无机会找出她的错处。她忠心地作见证一二年之后，就平安归天，作后来之人的向导。我不传讲别的，只传基督的钉十字架。今日很多在天上的人是因着这个福音的传扬，而认识了这条道路，也有很多人今日还活在地上，事奉他们的主。这两班人到底有多少，我不能奉告，但是工作若有成效的话，全是因着传扬基督代替罪人受死的结果。”
     司布真在水滩浸信会负责讲道有两年之久，刚开始时，薪俸很少，后来增加到年薪四十五英镑。本来那个村是以酗酒著名的，后来家家户户有人得救，村民变得敬虔和热心。一到晚上，许多家庭聚集在一起祷告、唱诗。
第4章 万事如粪土

“我为他已经丢喜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腓立比书三章八节）

     乃是在水滩的时候，一件转捩司布真生涯的事临到他的身上。最好还是让司布真本人告诉我们：
     “一八五二年，我在水滩浸信会教堂传道不久之后，我的父亲和别人竭力劝我进读浸信会的教牧训练学校——司提波奈学院（Stepney College），再求深造，使我能够在事奉神的事上有更充份的准备。【司提波奈学院成立于一八一零年，到司布真说的一八五二年，已超过四十年的历史，一八五六年该浸信会神学院搬离开司提波奈，改称摄政学院（Regent`s Park College）】。我深深知道，学习对传道人并非一种妨害，反而时常有帮助，因此我也倾向于获得这个机会。虽然我相信没有大学的训练亦可被神所用，但我终于同意朋友们的意见，就是有了大学教育，我能更有用处。趁该学院的院长恩格斯博士（Dr．Joseph Angus）来剑桥访问之便，恩格斯博士与我相约在一位出版家麦克米伦（Daniel Macmillan）的府上会晤。我对于这件事经过祷告考虑以后，就准时赴约。抵达后，我被一位女仆引到一间客厅内，等候了两点多钟。我自感太卑微，而视那位从伦敦来的院长尊大崇高，以致我不敢按铃，查问院长这样长久迟延的原因。
     “最后我忍无可忍了，按铃叫唤仆人，查明原因。仆人告诉我这个久候的十八岁少年，原来那位博士学者在隔室等候，时间太久不能再等下去，已经上车回伦敦了。那位愚蠢的女仆忘记通知主人，有人在客厅等候着，以致双方虽都践约，却未能见面。当时我的失望非同小可，但是以后我却千次从心里感谢主，因为这次错过机会是神奇妙的安排，催逼我走上另外一条更好的道路。
     “我心里还是想进大学，我可以写信请求入学，可是后来的发展，说明事实并非如此。那天下午我要前往一个村落传道，我一路走，一路沉静思索。正走到仲夏公地（Midsummer Common）中间之时，突然听见巨声，把我惊跳起来。我好像非常清楚地听见杰里迈亚书四十五章五节的这些话：“你为自己图谋大事么？不要图谋！”这使我从另一角度来测量我的地位，重新向我的动机和旨趣挑战。我记起我所服事的那些贫穷可爱的人，神把这些灵魂交我带领。纵然在那时我已经预料，这样决定会叫我湮没无名，一贫如洗，但是就在那时那地我抛弃了进大学受教育的机会，决定至少暂时与那些平凡人在一起，并且我将照着我的力量所许可的，继续传扬神的话语。事奉的祭司纵然不再穿着以弗得，主依旧用他的智慧来领导他的百姓，在爱中命定他们的道路，每当神的子民进退维谷的时候，神就用奥秘奇妙的方法指引他们的脚步。他对他们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
     几年来，司布真认为在女仆的疏忽和失误的背后，有神的手在那里管理。他后来这样说：
     “自从那一天起，直到如今，我所有的行动只根据一个原则，就是完全奉献自己，来作召我来作的工作。我向着我的救主降服我的自己，我把我的身体、我的魂，和我的灵，永远降服于他！我把我的才能、我的力量、我的眼睛、我的耳朵，连我整个的人生，全数奉献给他！我非但不后悔当初所作的决定，反而愿意更新我的誓言，更新与主立的誓约！如果基督吩咐我举起我的小指头，而我不肯顺服，这就证明我向着他的爱何等冷淡。”
     关于司布真失去机会进入侵信会的司提波奈学院一事，在司布真写信给他双亲的信中，他表露了他的心迹。
     一八五二年二月二十四日，他写信给他父亲，“亲爱的父亲，司提波奈学院院长恩格斯博士在二月一日主日对我们讲道，星期一，我很惊奇地听到恩格斯博士要见我。我向你保证，我从未向他谈及自己的事。我想大概是剑桥浸信会的执事，向恩格斯博士说到我在水滩浸信会的表现。我们在约见的地方错失会面的机会，他在会客厅等我，我在另一间客厅等他。而仆人没有告诉恩格斯博士，我已在等他。我愿意父亲知道我不想在经济上增加你的负担，虽然许多弟兄姊妹都认为我进神学院进修对我有帮助，我个人却认为没有这个必要。然而，我不断为这件事祷告，我深信，神会引导我走前面的路。”
     司布真的父亲的确认为司布真才十七岁，应该抓住机会进神学院充实自己。
     一八五二年三月九日，司布真再写信给父亲，“亲爱的父亲，我对进学院一事一直感到厌恶，我感觉这件事我不应该咨询自己的看法，而是应该寻问主。如今，我在剑桥的朋友也开始看到我应该继续服事水滩的教会，而水滩的信徒，包括三位执事，一致认为我应该留在水滩。”
　　一八五二年三月二十日水滩浸信会的执事金格（C.King）亲自写信给司布真的父亲约翰·司布真，“亲爱的先生，听说你有意送你的儿子到司提波奈学院进修，假若你考虑到司布真正在水滩教会服事主，我希望你暂时不去考虑这件事。自从司布真到水滩后，礼拜堂很快就坐满了人，还有人因为找不到坐位要折返。司布真来水滩短短的五个月，其成效超过别人多年来所耕耘的。我希望你亲自来水滩看一看。现在剑桥的弟兄们也改变初衷，不再推荐司布真这时候进神学院，这时候司布真离开水滩，将引起一场哀伤、悲痛、灾难。”
　　由于司布真至终未入神学院深造，促使他更加发奋读书。他的家中堆满了书，宛如一座小型的图书馆，他埋首在书堆中从内中汲取先圣预留的属灵养料。司布真的学识渊博，并不比一些大学高材生逊色，在一切事上，神有他的美意。司布真为主已“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
第5章 基督并他钉十字架

“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哥林多前书二章二节）

     一八五三年的夏季，司布真参加剑桥主日学会（Cambridge Sunday School Union）的年会，在年会上，司布真也是三个讲员之一。司布真的率直和才能，大大地感动了乔治·哥特（George Gould）。乔治·哥特对司布具的讲道恩赐和能力，印象至为深刻，乔治·哥特就转告一位伦敦的弟兄奥尔涅（Tomas Olney）。奥尔涅是伦敦新公园街浸信会礼拜堂（New Park Street Chapel）的执事。新公园街教堂是伦敦最大的浸信会教堂。
     新公园街浸信会礼拜堂自从里邦博士（Dr．John Rippon）离开后，长期以来一直没有一个稳定的、适合的牧师，奥尔涅就与另一执事陆奥（James Low）商量，结果教会同意邀请司布真前往新公园街教堂讲道。
     一八五三年十一月底，司布真水滩教堂收到新公园街教堂的邀请信。司布真收到信之后，就把那封信交给水滩教堂的执事柯伊（Robert Coe）说：“这封信定规是寄错了，绝不会是给我的，一定是寄给一位同姓同名之人的。”于是司布真复函，婉言其中恐有错误，因为他仅仅十九岁，除了水滩这个村落外没有人知道他。但是伦敦新公园街教堂继续来信说，没有错误，你就是那人，他们就是邀请他前往讲道，讲道的日子定在一八五三年十二月十八日。
     一八五三年十二月十七日即星期六，这个乡下气很重的少年人司布真于那天下午乘火车抵达伦敦，下塌于布鲁斯巴里（Blomsbury District）地区的皇后广场（Queen`s Square）的一间公寓内。同住的少年人不好意思明明地取笑他，都暗暗地嗤笑他，告诉他一些著名传道人的故事。他们说这些传道人的学问和口才虽然惊动四座，但是要使聚会满座，却不大容易。听了这番话以后，司布真吓得整夜不能睡觉，他觉得：“街上的车声何等搅扰，城里小书记们的回忆何等无情，窄小的房间挤得无处可以跪下来祷告，煤气灯光在十二月的深夜闪烁，如同向我眨眼。在这个充满人烟的大城市里，我没有一个朋友。我若能平安逃回剑桥和水滩的隐静居所，无异让我进入伊甸乐园。”
     主日—— 一八五三年十二月十八日——早晨，他步行前往新公园街教堂，见到那座建筑奇巧的会所，充分表示会众的富有和精明，这使司布真的心情越发下沉。这里的聚会缺少水滩教会的融洽和轻松。他唯一的安慰，就是想到参加聚会的人数大概不会很多，结果有一千二百个座位的教堂，只有寥寥八十人来聚会。当司布真站在稀稀落落的会众面前，他并没有丧胆和不安，他对主有信心，他以雅各布书一章十七节的经文为题目：“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
     晚上的聚会人数多于往常，他不再有恐惧的心，他讲到启示录十四章五节：“他们是没有瑕疵的。”对那晚聚会的情形司布真这样作见证：“主实在恩待了我。当我晚间步返皇后广场（Queen`s Square）的窄小宿舍之时，我不再感觉孤单，也不再看伦敦人如同铁石心肠的野人。我既不乞求人的怜悯，也不理会这些同居公寓的少年人。车声或日光之下任何事情，都与我毫不相干。我已仔细观察这只狮子，它的气派还不及我在远处听到它雄壮的吼声十分之一。”
     一八五四年一月间，司布真在第一、第三、第五个主日都在伦敦新公园街教堂讲道，由于聚会人数激增，新公园街教堂继续邀请司布真再负责往后六个月的讲台。目的是试用他，有意日后聘请他为牧师。但司布真并没有承诺试讲六个月这么久，只答应再多讲三个月。
     伦敦新公园街教堂看到司布真备受欢迎，参加聚会的人数不断增加，于一八五四年四月十九日，由五十名弟兄签名，召开特别会友会议，通过决议聘请司布真为牧师。四月二十日正式具函聘请司布真为牧师，司布真遂即于四月二十八日回复，表示接受。这时司布真才十九岁。当司布真离开水滩浸信会教堂时，那些纯朴的弟兄姊妹感觉到别离的悲痛，失声痛哭。
     自从司布真在新公园街教堂担任牧师之后，那所可容一千二百人的教堂马上坐满了人，甚至有许多人留恋教堂门外，以便聆听司布真的信息，拾取桌上掉下来的饼碎充饥。
     有一晚，礼拜堂实在挤得太迫，司布真就指着讲台背后的墙说：“因着信耶利哥的城墙倒塌了，因着信这座墙亦必须拆去。”虽然这个建议一时未被大众采纳，甚至有一位执事告诉他：“让我们勿再听到这类的话。”但是不久，礼拜堂果然出了三千英镑的代价，把墙垣推倒，重新修建更大的礼拜堂，增加了三百个座位。这样作仍然于事无补，因为每主日晚上，来听道的总在三千人以上。
     新公园街教堂修建期间—— 一八五五年二月十一日至五月二十七日，聚会就租用在斯兰街（Strand）的爱赛德大厅（Exeter Hall），该厅可容四千五百人。但是每星期日晚上的聚会同样满座，开会前一个钟头街道上已经人山人海，交通完全阻塞。据说到会的人十分之九是男人，因为女人受不了这种拥挤。
     一八五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星期四，新公园街教堂扩建工程完毕，当天头一次聚会就感觉不敷应用，所以礼拜日早晨在新公园街教堂聚会，晚上仍租用爱赛德大厅聚会，很明显地，他们需要另建一座更大的教堂。当时要收容赴会的人，简直像把大海装在茶壶里一般。一八五五年六月二十二日和九月四日两个晚上，司布真在英国汉尼（Hackney）的爱德华王路（King Edward`s Road）作露天布道。每晚参加聚会的人数有一万四千人。第二天晚上聚会司布真讲马太福音八章十一至十二节：“从东到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艾萨克、雅各布一同坐席，惟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这篇讲章被译为俄罗斯文，盖上《阿拉法和俄梅戛》（Alpha and Omega）的图章，规定为俄罗斯的希腊教教友的读物。俄罗斯帝国审查批准后，加印一百万份。说明了许多俄罗斯人当年曾因读了司布真的讲章而得救或得帮助。司布真的讲章经常被翻译为法文和俄文，在当时他的影响力并不局限于英语国家。
     一八五六年十月六日，教会举行了一次建堂会议，宣告要建立一座更大的礼拜堂，并且开始为此筹谋基金。
     新教堂建造需时，而听道的人一日多过一日，教会就租用苏瑞音乐厅（Surrey Music hall）。这音乐厅是伦敦一座巨大的建筑物，位于皇家苏瑞花园（Royal Surrey Gardens）之内，原是为举行音乐会而造，可容一万至一万二千人。
     一八五六年十月十九日主日晚上，司布真首次在苏瑞音乐厅讲道，到了下午六时，音乐厅内已坐满一万人，厅外另站着一万人，情况有点混乱和嘈杂。司布真看见这场面，起初有点怯场，不久就恢复镇定，走上讲台讲道。开会没有几分钟，突然有人虚报火警，大喊：‘起火了！’接着又有人从看台里呼唤：‘看台倒塌了’最后第三个人嚷嚷：“整个大厅垮下来了！”会众在恐慌的情绪下，挤住出口，在混乱中会众互相践踏，结果有七人死亡，二十八人受伤。这事使司布真受到很大的刺激，产生一种忧郁症，终身未能脱尽。
     休息了两星期之后，司布真复于一八五六年十一月二日回到新公园街浸信会教堂讲道，在讲道时，司布真宣告赦免那些虚报火警、制造事端的人。
     根据新公园街浸信会教堂的名册，显示该教堂在一八五四年底共有登记人数三百十三人。一八五五年底，一年内增加二百八十二人。在伦敦，有一半的教堂人数不及新公园街教堂一年增加的数目。一八五六年一月新公园街教堂又增加会友二百六十五人。
     教会中的弟兄姊妹为了慎重起见，改为只在日间租用苏瑞音乐厅。计自一八五六年十一月至一八五九年十二月，长达三年之久，司布真每逢主日在音乐厅讲道，平均每次有一万人聚集在音乐厅听道。
     这里特别谈一下司布真在水晶王宫（Crystal Palace）讲道的情况：
     一八五七年十月七日星期三，那天有两万三千六百五十四人，聚集在水晶王宫，集体谦卑地禁食祷告，纪念印度兵变，求神恢复印度的平静。司布真那天讲道的题目是弥迦书六章九节：“耶和华向这城呼叫，智慧人必敬畏他的名。你们当听是谁派定刑杖的惩罚。”
     那天聚会收到奉献款共七百英镑，拨出五十英镑给兴建中的都市会幕（Metropolitn Tabernacle），剩下的六百五十镑作为印度兵变受难者的怃恤金。司布真本人分文不收。
     根据统计，在那天以前，全世界没有一个传道人向这么多会众讲道。
     在聚会前数天，司布真到水晶王宫去测试那里的音响效果，在试音时，大堂空无一人，司布真提起他的金嗓子，喊出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的经文：“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时有一个工匠正在走廊工作，这经文仿佛从天发出，那工匠骤然听到之后，良心为罪深受谴责，立刻放下工具，回家后经过一个时期的内心挣扎，因着仰望神的羔羊，而找到了生命和平安。
     一八五八年八月，司布真首次访问爱尔兰（Ireland）在那期间司布真身体不适，他还是勉力在贝尔发斯特（Belfast）讲了四次道。第一篇道是马可福音十二章三十四节：“耶稣见他回答的有智慧，就对他说，你离神的国不远了。”二十三年之后，司布真收到一个海外传教士的来信，信里说：“听了你在贝尔发斯特第一晚的讲道后，我决志出来事奉主。我在叙利亚的大马色（Damascus）传道十年，并兴建了一座礼拜堂。我在迦南的黑门山（Mount Hermon），盖了两座礼拜堂。我不断地将你的讲章以阿拉伯语在中东地区传讲，有一次是在黑门山上向许多村落的村民传讲。”
     一八五九年七月二十日星期三，司布真在韦尔斯（Wales）靠近加地夫（Cardiff）海港的一个古老村落卡尔敦（Castleton）有两次的露天布道聚会，早晨十一时一次，晚上一次，每次参加聚会的人数都有一万人。
     一八六零年二月七日至九日，司布真应法国巴黎的美国人教堂（American Chapel）的布拉德牧师（Wlliam Bood）邀请，前往巴黎布道。在巴黎期间，司布真在美国人教堂讲道三次，在乌拉多里教堂（Church of Oratorie）讲道两次。此外，司布真又被特别邀请到法国的柏西神学院（College at Passy）向学生讲道，由院长亲自译为法语。这些学生是被训练到海外任宣教士。司布真劝勉他们，一心一意传扬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学生听了大得帮助。
     一八六一年三月二十五日下午，司布真在新落成的都市会幕首次讲道。在司布真的一生，这是意义很大的一天，这时他仅二十六岁。那天他讲的经文是使徒行传五章四十二节：“他们就每日在殿里，在家里，不住的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
     一八六一年三月三十一日主日，都市会幕正式启用，那天司布真讲到历代志下五章十三至十四节、七章一至三节，说到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神的殿。都市会幕长一百四十六尺，宽八十一尺，高六十二尺，可以容纳五千五百人，必要时可以加添五百个座位。
     司布真在都市会幕的服事，到一八九一年六月七日，才告结束。连续三十年，每逢主日早晚均有五千人在都市会幕内聚会。
     其间在一八六七年，都市会幕曾有一次翻新和维修，耗时一个月。在这个月内，他们曾租用伦敦北部的农业大厦（Agricultural Hall）。农业大厦的地点偏远，许多人推测参加聚会的人数必然减少，结果聚会的人数高达两万人。
     参加司布真讲道聚会的人虽然不少是社会名流，但是最使司布真感觉愉快的，却是大批平民。司布真写信给他的兄弟时这样说：“市长、警长等都来参加聚会但是更感人的是有些扒手、赌徒、妓女亦来聚会有的甚至已经加入了教会。”
     司布真来到伦敦，无异向那个大城市投下一颗炸弹，当时在一般礼拜堂里的属灵情形非常死沉、荒凉，讲道已经退化到变成一种长期准备的神学论文，全无圣灵的恩膏和能力。上流社会满意于这种类型的讲道，因为他们可以继续他们的放荡生活，不受良心的谴责和控告，相反地基层社会却开始寻求一种较高的属灵生活，渴求一种更真实的个人经历。当时的时机已经成熟应当有神的仆人被兴起来，着重地题起罪恶和审判的信息。伦敦当时确实需要一个活的宗教，一种属灵的生命。司布真怀有这种信息，成为神在那一时代的器皿。莫怪他在当年的英伦，带来了复兴的局面。反对他的人固然不少，然而在神的帮助下，他冲出了狂风暴雨，在阳光普照之下，忠心地事奉他的主。
     司布真依照圣经的教训，准确地讲解圣经。一八六四年五月司布真在都市会幕讲到马可福音十六章十五至十六节，“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在讲道时，司布真攻击受浸可以叫人重生的错误信仰。这篇讲章，售出了二十五万份，对英国的各教会带来重大的冲击。
     一八七零年三月，司布真出版的月刊《宝剑与铲子》，再次撰文抨击，‘福音联盟’（Evangelical Alliance）的某些人传播受浸即能重生的错谬论点，司布真认为这种错误说法会影响福音的传开。同年，司布真与‘福音联盟’的秘书长戴维斯（James Davis）的关系恶化，司布真正式宣布退出‘福音联盟’
第6章 夫妻同心服事主

“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他的价值远胜过珍珠。”（箴言三十一章十节）

     在一八五三年十二月十八日的晚上，即司布真首日在伦敦新公园街浸信会礼拜堂讲道那一晚，有一位年轻的小姐来参加晚堂的聚会。他的名字是苏撒拿·汤姆生（Susannah Thompson）。起初她对他的印象并不是很深刻。整个晚上的讲道，却有一句话打入她的心坎里，即当司布真说：“在天上的耶路撒冷，一块块的活石，因着主耶稣朱红的宝血，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由于她是新公园街浸信会教堂奥尔涅（Thomas Olney）一家人的好朋友，而奥尔涅是邀请司布真到伦敦教堂的关键人物。很自然地，苏撒拿·汤姆生和司布真经常在奥尔涅家里碰头，两人逐渐熟悉起来，苏撒拿慢慢对司布真有好感，并发现司布真确实有许多优点。自此两人感情进展甚速，一八五四年八月二日，司布真和苏撒拿互订终身。一八五五年二月一日，司布真在伦敦的新公园街浸信会亲自为苏撒拿施浸。
     一八五六年一月八日，司布真和苏撒拿举行婚礼，观礼的大约有二千人。这真是一对天生佳偶。司布真来自乡间，言语行动难脱粗俗，正需要一位生长在城市，谈吐优雅的苏撒拿来配合他。司布真所受的教育有限，正需要一位学问渊博的夫人来襄助他。他常鼓励她作评判，她亦能忠诚委婉地执行这项托付。莫怪司布真称誉她为“他是神所赐给我的地上瑰宝，甚至许多天上的宝贝也是经过她临到我的。她之于我，常如神的使者一样。”
     一八五六年四月十二日晚上，司布真准备以诗篇一百一十篇第三节为第二天的题目、该节经文是“当你掌权的日子，你的名要以圣洁的妆饰为衣，甘心牺牲自己，你的民多如清晨的甘露”司布真那晚准备讲章时很苦恼，他恳求主给他话语，他祷告圣灵光照他、启示他，向他释放信息。他翻阅了一些圣经注释书籍，结果徒劳而已。司布真师母苏撒拿催司布真去睡，不要太过劳累。当司布真酣睡时，司布真师母听见司布真在说梦话，梦话的内容正好是解释那段诗篇的经文。司布真师母匆匆地把他的梦话记下来。四月十三日早晨，司布真埋怨司布真师母没有按时叫醒他准备讲章，司布真师母就把记下来的梦话给司布真看。司布真惊呼这些话清楚地、明确地把经文解释了。司布真那天就根据妻子的笔记内容，把神的信息、供应了弟兄姊妹。
     有一次苏格兰闻名的探险布道家李文司登（David Livingxtone）问司布真，怎能一天作二人的工作。司布真回答说：“你别忘了我们是两人，而且你很少看见的那位，时常是多作工的。”
     司布真师母了解她的丈夫，往往给司布真及时的鼓励。苏瑞音乐厅的惨案发生以后，她悉心看顾司布真，使他不至失常、崩溃。有时司布真讲完道从都市会幕回来累得精疲力竭，心灵上感觉郁闷，她就选了培斯德（Richard Baxter）的作品《改进的传道人》（Roformed Pastor）讲给司布真听。她曾回述夫妻相处的一些情景：“他在我脚前痛苦时，我也陪着他一起流泪、并非难过他作得不好，实在是同情他而已。”难怪司布真对她说：“我爱你比刚结婚时，更要强烈许多倍。”
     最初十二年的家庭生活，十分美满全无一点阴影，只是婚后不久司布真师母的身体不甚健康反而需要她丈夫细心爱护。司布真曾说：“我们原本不懂得基督的同情和怜悯，直到有一位你所爱的，需要我们日以继夜的竭力照顾，我们才认识一点什么是基督的同情和怜悯。”在司布真的服事上、显然增加了一种深切的、柔和的成分。
     司布真师母躺在摇椅上，天天盼望复原，可以再度活泼地工作，及治理家务。可是年复一年，她的情形毫无起色。于是她的灵渴慕事奉神，因此求主让她无论如何能分担她丈夫的一点工作。
     一八七五年，神听了她的祷告，引导她发起“赠书基金”（Book Fund。）这个工作如何开始，我们最好听她自己的见证：“这是在一八七五年的春天，我亲爱的丈夫完成了他的第一本‘讲义’（Lectures to My Students）。我读了一份正在校对的稿纸，对文章内容非常欣慕，所以当我丈夫作为作者，征求我对文章的意见之时，我全心全意地回答：‘我巴不得能将这本书寄给英国的每一个传道人。’我那位喜欢实事求是的丈夫就反问说：‘那么为什么不这样作呢？你愿意捐出多少经费呢？’我必须承认，我未曾准备接受这种挑战。我只希望这本宝贵的书本能够分发出去，却未想到自己竟然有分于这项工作，或者自己要提供帮助代为支付这笔费用。可是这些谈话已经在我的心田里耕耘了一条深直的沟，翻转了自私的泥块。我就开始思想，我能从治家所剩的或其它个人的款项内拨出多少来推动这项赠书计划。奇妙的事就在这里，我发现原来钱早已收齐，等在那里！在楼上一只小柜内，积蓄着一堆五先令的银币。这是我的一种愚笨的癖，多年来每逢有这种银币，总是喜欢把它收藏起来。拿出来一数，恰好足够付出一百本书的费用。若我有任何不舍之情，亦不过片刻而已，我感谢着献上这些书，于是‘赠书基金’就此产生，许多信徒为这基金奉献款项。”
     此后二十年内，他寄出二十万卷以上的书籍，使许多穷苦的传道人得到属灵的供应。在所送的书籍中，最大本的书是《戴维的宝藏》（The Treasury of David）。一八八五年，她写了《赠书十年》，一八九五年，他写了《赠书再十年》。
　　因着这项工作反而使她的心在诸般痛苦中找到平安和得胜的生活。她自己解释这个转变说：
　　“在一个非常黑暗沉闷的日子，我躺在床榻上，黑暗正布散它的阴翳。我那间舒适的小房内虽然充满光亮，但是外面的黑暗似乎潜入了我的心房，遮蔽了属灵的异象。我竭力想看见那只牵着我、引导我经过痛苦危坡、使我不至滑跌的恩手，然而总是见不到。在我愁苦的心灵里，我发问说，‘为什么主这样对待他的孩子？为什么他时常使剧烈的疼痛临到我身？为什么他允许长期的软弱来阻碍我事奉的心愿？这些烦恼的问题很快地得着答案。虽然这答案所用的是奇特的话语，但是我内心的微声解释了其中的意义，无须任何人翻译已明白。这时房间内寂静一时，只有火烛里的木块发出爆裂的响声。忽然我听见一种低柔的声音，含有清脆的音调，犹如一支知更鸟在我的窗下唱出它柔美颤震的歌曲。我就对着在火光前假寐的同伴说：‘这是什么声音，绝无飞鸟能在这个时令，在外面的黑暗中歌唱！’我们倾听着再次听到刚才那个微弱悲哀的音调，这音调的旋律非常美妙，而音调的来源十分神秘，使我们一时惊讶不已。后来我的同伴喊说：‘这是从火中的木块发出来的！’火释放了禁闭在橡树心里经年的音乐。也许快乐的小鸟曾在它的嫩枝上唧唧歌唱。当暖和的太阳光在它的嫩叶上涂上金黄颜色的日子，正是它收集这个优美的歌曲的时候，此后橡树渐渐见老，一环一环的年轮封闭了这个久忘的音调，直到强烈的火舌烧尽了它的刚硬，从它心的深处烧出了幽美的音乐，作它最后的供献。嗳！我就想起，苦难的烈火从我们里面引出浓美的诗歌，那时我们得以纯净，而我们的神也因此得到荣耀。或者我们有些人也像这块橡树的木头冷淡、刚硬、麻木不仁，若不是火在四周点看，释放出那相信它、倚靠他的妙音，恐怕一辈子没有机会唱出幽美的曲调来。当我沉思之时，我心里面的火遂即点着了，我的魂从此得着甘甜的安慰。在火焰中歌唱！是的，但愿神帮助我们，如果这是从刚硬的、封闭的心灵释放和音的唯一途经，就愿火窑比前烧旺七倍。”
第7章 司布真的文字工作

“耶和华阿，你是应当称颂的，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我用嘴唇传扬你口中的一切典章。”（诗篇百十九篇十二节）

     司布真到新公园街浸信会教堂讲道之后几个月，该教堂的执事巴示摩（Joseph Passmore）和另一合伙人阿拉巴土特（James Alabaster），正经营一间印刷所。他们征得司布真同意后，每星期出版一篇司布真的讲章。在一年之后，一八五五年一月，他们将五十二篇讲章重印，装订为合订本，称为《新公园街讲坛》（The New Park Street Pulpit）。
     与此同时，司布真的两本书也推出面世。一本是《圣徒与救主》（The Saint and the Saviour），另一本是《古老溪里拣出的滑石》（Smooth Stones Taken from Ancient Brooks）。
     此外，司布真还于一八六五年出版一份月刊《宝剑和铲子》（The Sword and the Trowel）。在这份月刊里着重地报导都市会幕和有关机构的讯息，此外也报导英国浸信会和其它基督教团体的活动情况。司布真在该份月刊里有许多评论和信息。《宝剑与铲子》共发行了二十八年。
     司布真在他妻子的帮助下，出版了《约翰农夫的日历》（John Ploughman`s Almanack）。在整本日历中，每天刊出一段格言，亦即一本日历有三百六十五句格言。从一八七二年开始，这本日历深入英国的许多家庭，产生了很大的属灵效应。司布真为日历编写每一天的格言直至一八九三年他逝世前几天才停笔。
     司布真最伟大的著作，是七大本《戴维的宝藏》（The Treasury of David）。这是对整卷诗篇的解释和默想。司布真用了二十年的时间，才把《戴维的宝藏》写成。单是诗篇第百十九篇，就占了七本中的一本，后来并出版单行本，冠之于标题《圣经赞美诗中的黄金字母》（The Golden Alphabet of the Praises of Holy Scripture）。司布真在世时，已经卖出了十二万套的《戴维的宝藏》，司布真逝世后，这本书仍不断地销售着。
     司布真最著名的书籍，是《约翰农夫的讲话》（John Ploughman`s Talk），和这本书的续集《约翰农夫的图书（写实）》（John Ploughman`s Pictures）。司布真在世时，这两本约翰农夫的书籍，已经售出近六十万本。这两本书曾被翻译为数国语文，而最令司布真欢喜的，是荷兰文译本。英国的史托克博士（Dr.James Stalker）称许《约翰农夫的讲话》是英国古典文学中的不朽之作。
     司布真还编写一本收集格言的书籍《盐仓库》（The Salt Cellars），此书分上下集。这本《盐仓库》也是畅销书。有的格言是收集来的，经司布真加以润饰，有的则出自司布真的手笔。
     但对传道人来说，司布真的《书评和参考书》（Commenting and Commentaries）是最实际的和有帮助的。为了写这本书，他钻研了约四千本书，然后就中挑选了一千四百三十七本书予以评论。这本书显示了司布真非凡的才能，他判断出每本书的优点和缺点，然后以生动的笔调加以评述，读者毫不觉得枯燥无味。
     司布真又写了三本每日灵修用的书籍。它们是：《每日早晨》（Morning by Morning），《每日黄昏》（Evening by Evening），《信心银行的支票薄》（The Chequebook of the Bank of Faith）。
     都市会幕落成之后，《新公园街讲坛》也就被《都市会幕讲坛》（The Metropolitan Tabernacle Pulpit）所取代。那时候，在英伦三岛——包括爱尔兰、苏格兰、韦尔斯，大约有五万六千人拜读司布真的讲章。他的讲章，有的以单行本出版，销售英语地区。此外，还译成荷兰文，在荷属南非殖民地发行。单是美洲一地，司布真的讲章的销量一直在五十万本以上。根据调查所得，司布真一共印了三千五百篇讲章。如果每天读一篇，将要用十年的时间。
     司布真一生喜欢读书，而且记忆力很好，很快就掌握书中的重点。他逝世时书房里存着一万二千多本书，内中约有七千本是清教徒的作品。他从六岁就读那些清教徒所著作的书，他的讲章就深受清教徒思想的影响，有人因此称司布真为最后的一位清教徒（The Last of the Puritans）。
     司布真逝世之后十三年，浸信会在伦敦举行世界会议，美国密苏里州（Wissouri）位于自由城（Liberty）的耶威耳学院（William Jewell College）的一位信徒，在英国看到这批司布真的藏书。他回国之后，告诉耶威耳学院的董事们这件事，董事们知道这消息后，决定买下这批书，就电汇五百英镑到伦敦。想不到与司布真的遗属讲价还价之后，司布真的遗属只索价二千五百美元。这项成交太便宜了。那批书籍，共有七千本左右，内中有许多失传的珍本，每本书都有司布真的签名，世界之大，只有这一套。美国的耶威耳学院于是决定为这批珍本兴建一座图书馆。后来收到一百万美元的捐助，正式建成了司
第8章 神的安慰

“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诗篇二十三篇四节

     司布真常经忧患，他从祖先遗传了痛风病，使他多年感受到剧烈的疼痛。最后二十年，他每年必须秋令时节歇下工作，前往法国东南部的里维耶拉（Riviera）地区的曼通（Mentone）小城休息。在那小城，他可避过伦敦的冬雾，并享受地中海温暖的海风和阳光。他有许多著作都是在休养期内完成的。
     一八八三年十一月，司布真再度往法国曼通休假，原定一八八四年一月回英国。一八八四年一月十日，他从曼通写信回伦敦，说他因为风湿病、腰痛、坐骨神经的并发症，他连睡觉都翻不了身，被迫延期回伦敦，二月份，司布真才回到伦敦。三月十六日主日才恢复他的职事。
     一八八四年六月十九日，是司布真的五十岁生日。从六月十八日开始人群陆续不断地来到都市会幕采访司布真。最令人高兴的，是卧在床上多年的司布真师母竟然可以参加十八日和十九日两晚的感恩聚会。司布真生日——六月十九日——那天晚上，由美国著名的布道家慕迪（Dwight Lyman Mody）主讲。慕迪说：“司布真先生说，今天晚上，他忍不住要流下眼泪。我也尝试忍下我的眼泪，但是我做不到。我记得在十七年前，我走进都市会幕时，完全是一个陌生人。当二十五年前我信主得救后，就一直听到有一个年轻人大有能力地在伦敦城传扬福音，当时我一直渴望到伦敦听这年轻人讲道。只有一样我想不到，就是我竟然在他的讲台为他五十岁的生日的感恩聚会讲话。我必须指出，司布真的蒙福，与他父亲为他不断祷告大有关系。我很高兴见到司布真的父亲今晚也在这里参加感恩聚会。”那天晚上，都市会幕坐无虚席，场面感人。
     一八九一年四月二十日至二十四日，司布真创办的牧师学院（Pastors` College。）举行年会。这是司布真最后一次参加年会，一八五七年刚创立牧师学院时，校长是罗杰士（George Rogers）；一八八一年才由格拉西（David Gracey）接替。开办时只有学生八人，现在毕业的已有近千人，其中一半在英国浸信会任牧师。牧师学院的学生，许多人蒙主呼召到世界五大洲传福音，包括印度、中国、日本、非洲大陆、西班牙、意大利、西印度群岛、澳洲、南美洲等。
     一八九一年五月十七日主日，司布真原定在都市会幕的晚堂讲道，结果他病倒无法讲道，第二天经医生检查，发现他肺充血。经过了几个星期的休养，一八九一年六月七日，司布真在都市会幕讲他最后一篇的道，题目是塞缪尔记上三十章二十一至二十五节：“上阵的得多少，看守器具的也得多少，应当大家平分。戴维定此为以色列的律例典章，从那日直到今日。”司布真讲到最后，说：“你若穿上基督的号衣，你就会发觉他心里柔和谦卑，使你的灵魂得享安息。他是最最豁达的元帅，在特选的君王中无一可与之相比。他站在战争最剧烈的地方，当寒风凛冽之时，他总是拣选逆风的一面。十字架的重端必定搁在他的肩上。他吩咐我们背负重担，他也一同背负重担。凡是恩慈、宽宏、柔和，以及洪恩、热爱，都可在他里面找到。事奉他确是生命、平安和喜乐。哦，巴不得你立刻披戴他！神帮助你投在耶稣基督的大纛之下。”
     翌日—— 一八九一年六月八日——早晨，司布真前往英国东海岸索夫克郡（Suffolk）的埃夫山（Haverhill），目的地是他童年的生长地史坦邦（Stambourne）为他的著作《史坦邦的回忆》（Memories of Stambourne）搜集图片和数据。不过，司布真在索夫克郡作客时旧病复发，被迫中断行程，折返伦敦。司布真接着卧床三个月之久。到了十月间，司布真身体好转，并在十月二十五日主持都市会幕的主日崇拜。虽然司布真的健康稍有起色，但是秋天已来到，大家都认为他必须再前往法国曼通休养，再度在法国度过严寒的冬天。
　　一八九一年十月二十六日，司布真由妻子陪同，前往曼通。有三个月之久，司布真伉俪在曼通的百优利酒店（Hotel Beau Rivage）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纵然在十分软弱的状态中，司布真仍继续从事他的文字工作。
　　一八九二年一月二十日，司布真痛风复发，右手肿起，兼有其它症状。一月二十三日，司布真自知沉屙不起，不久人世，遂告诉秘书说：“我的工作已经完毕。”当他快要离世之前，微声呼唤妻子名字并说：“哦，爱妻，我与我的主适才有何等甜蜜的交通。”此后司布真完全昏迷，至主日晚十一时平安归主。时在主后一八九二年一月三十一日。司布真享寿五十九岁。
第9章 只见耶稣

“他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里。”（马太福音十七章八节）

     一八九二年二月四日，司布真的棺木停放在曼通的长老会礼拜堂（Presbyterian Church in Mentone），一年前司布真曾在那礼拜堂讲过道。那天索玛维里牧师（J．E．Somerville）主持了追思礼拜。
     二月八日，司布真的棺木由法国运返伦敦。在都市会幕的几次追思聚会，参加的会众多达十万人。
     在司布真逝世时，都市会幕的信徒有五千三百十一人，在他多年的牧养教会期间，加入教会的信徒，前后共达一万四千六百九十一人。司布真在他私人的日记里有这样的一段话：“我立志单以耶稣和他的十字架为荣耀，献此一生推广他的福音，凡事按照他所喜欢的道路而行。我愿意忠诚于这个严肃的职守，除了荣耀神外，不搀杂其它目的。求神帮助我荣耀神：在地上活出基督来。”
二十三、慕迪（1837-1899，Dwight Lyman Moody）
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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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天，你会在报纸上读到一段新闻说，北田（Northfield）的慕迪死了。你绝对不可相信这个消息。因为那时候，我要比现在更加活跃。我不过是高升而已，脱离了这陈旧的泥屋，迁入一个不朽的大厦，穿上一个死亡不能摸、罪恶不能沾污的身体，这身体与他荣耀的身体相似。按照肉身说，我生于一八三七年。按照圣灵说，我却在一八五六年才重生。那从肉身生的，必要死去。但那从灵生的，必永远活着。”
     以上乃是慕迪（Dwight Lyman Moody）自己的话，可以作为他最简洁的小传的序言。
     慕迪出生于一个贫困的家庭，没有受过高深的教育，但他单单地倚靠神，一直恳切地祷告，同时熟读圣经，从不怀疑神的话语。慕迪一生致力于福音的传播，有生之年行程超过百万英里，并曾向一亿以上的人传讲福音，目睹七十五万人对福音的呼召做出回应。
　　慕迪由于毫不保留他把自己奉献给神，神也就确实使用像他这样一个平凡的器皿，借着慕迪彰显他的能力、并在大西洋两岸掀起了复兴的高潮。
　　阅读慕迪的传记，你会惊讶神的作为是何等的奇妙和宏伟。
第1章  孤儿的父

“神在他的圣所作孤儿的父，作寡妇的伸冤者。”诗篇六十八章五节
     在美国麻萨诸塞州（Massachussetts）的小镇北田（Northfield），有一位苦命的妇人碧丝·慕迪（Betsey Holton Moody）。碧丝生于一八零五年二月五日，受过很好的家庭教育，对属灵生活非常重视。他后来嫁给一个泥水匠埃温·慕迪（Edwin Moody）。结婚之后，经济情况并不好，特别是埃温欠下一身债，经常被债主柯尔顿（Richard Colton）登门追债。他们夫妻虽然生活清贫，对神仍然是敬虔的。
     他们两人结婚没有多久，有一次埃温到城里去，看见一本新出版的《圣经》，他便不顾那本书的价格昂贵，买了一本回家送给妻子碧丝。碧丝非常喜欢这本圣经，并将家中许多重大事件记录在这本圣经的封面内页。我们如今能够知道他们的儿子慕迪幼年的许多琐事，就是由这本圣经内页的记载提供的。
     一八四一年五月二十八日，埃温·慕迪正在堆砌砖头，不料用力过度，突然感觉肋旁疼痛。他勉强回家，在很短的时间内，便猝然去世。他死的样子，非常平安，在床边跪着，似乎在祈祷。埃温死后，债主柯尔顿就上门，搬走了慕迪一家的家私，牵走了马和马车，还有几头牛。碧丝这个苦命的寡妇，要养活九个孤苦伶仃的孩子，绝非易事。在九个孩子中慕迪排行第六，生于一八三七年二月五日，与他母亲碧丝·慕迪同一生日。他父亲不幸逝世时，慕迪才四岁，他一生忘不了那次家庭悲剧带来的震骇。
     守寡的碧丝，借着祷告和操作，培植他那九棵幼嫩的青橄榄树。在那样艰苦的情况下，维持一家生计并不容易，乡邻都劝他送掉几个孩子，他听了非常伤心。
     有一晚慕迪的母亲碧丝等到孩子们都睡熟了，就跪下祷告，低声饮泣。他拿起那本丈夫送他的圣经，俯首啼哭很久，然后擦干眼泪，顺便翻开圣经。摆在他面前的，乃是杰里迈亚书四十九章十一节：
     “你撇下孤儿，我必保全他们的命，你的寡妇可以倚靠我。”
     他就哭泣着说，“哦！神阿！我知道是你把这些孩子赐给我的，若我尽我作母亲的责任，我知道你必作他们的父亲。”
第2章  新造的人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

     碧丝的打击接踵而至。他十五岁大的大儿子以赛亚·慕迪（Isaiah Moody），为了不满意家庭环境太过艰苦，离家出走，从此失踪了十三年。以赛亚出走后没有几天，碧丝不堪剌戟，头发突然变成苍白。
     慕迪在大哥出走之后，对母亲十分孝顺，他每天要在田间种田，分担母亲的经济重担。
     一八五四年二月五日，慕迪十七岁时，他离开家乡北田，往波士顿（Boston）寻找工作。那时他是个瘦长的乡下男孩，说话口吃，心灵昏暗。
     慕迪到波士顿后，就到法院街（Court Street）的何尔顿鞋店（Holton Shoestore）找他舅父何尔顿（Samuel Socrates Holton）。慕迪在舅父的鞋店任推销员，条件是他必须住他舅父指定的地方，晚上不准逛街，避开娱乐场所，且要按时赴礼拜堂。
     慕迪每主日做礼拜的教堂，在查理士河（Charles Rivet）旁边，是公理会的波农山教堂（Mount Vernon Congregational Church）据说，他在礼拜堂里，专门挑选楼上最隐蔽的座位，因着一周工作的疲劳，时常呼呼酣睡。慕迪也参加主日学，在教师金苞（Edward Kimball）领导之下。有一次，金苞递给慕迪一本圣经，告诉慕迪功课在约翰福音里，慕迪遍查旧约，也找不到约翰福音、全班主日学同学以肘轻触藐视他，嗤笑他。教师金苞看出他的窘困，代他找出约翰福音。慕迪以后承认说：“我把手指夹在那里，始终不敢移动，惟恐以后无法找到约翰福音。”
     教师金苞感觉有主的负担在身上，于是在一八五五年四月二十一日的早晨，前往何尔顿鞋店，要同慕迪谈谈灵魂的归宿问题。当金苞走进鞋店时，慕迪正在后房打包皮鞋。金苞按手在慕迪肩上，告诉慕迪关乎基督的爱和他为罪人做出的牺牲。末了金苞又追问说“你是个基督徒吗？”这个问题深入了少年人慕迪的心。顷刻间他记起他的母亲和母亲的祷告。他亦想起儿童时期所听过的道，无法忘记他的舅父等所给他的训诲。在这时刻，天上的荣光照入慕迪的心。他和教师金苞两人跪在皮革屑堆中，少年的慕迪将他的心归给基督，而流着泪的教师金苞在旁频频发出感谢神的声音。后来慕迪见证说：“在我得救的第二天早晨我走出室外，我觉得太阳比往日更加明亮，我觉得太阳正在向我微笑。树上的飞鸟都来向我唧唧歌唱。我爱上了飞鸟，尽管我已往从未关心它们，我爱上光照大地的太阳，我立刻爱上了万物，万物已经焕然一新。我不再怀恨任何人，我的心只关心每一个人的灵魂。
第3章  单单事奉主

“一个人不能事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马太福音六章二十四节

     十九岁的慕迪渐渐地觉得波士顿的鞋店生活过于呆板、拘谨，他有意谋求经济上的独立。一八五六年九月十五日，他乘搭火车前往芝加哥（Chicago）。他立下志向，要在芝加哥作一个成功的商人。他定意要赚十万美金，但他服事主的热诚并未减弱。他抵达芝加哥的下一个星期三晚上，就到普里茅斯公理会礼拜堂（Plymouth Congregational Church）参加祈祷聚会。他不只自己每主日都赴礼拜堂，也实在带领别人同往。
     慕迪刚到芝加哥时，在大湖街（Lake Street）的威斯渥鞋店（Charles and Augustus Wiswall）任推销员。慕迪是一个既精明、又勤奋的皮鞋推销员，在威斯渥鞋店工作了一年，因营业额优良，已稍有积蓄。一八五七年底，慕迪改在芝加哥一间皮鞋批发行亨得逊公司（C.H.Henderson）任推销员。在平日，慕迫离开芝加哥，到周围的大小市镇推销皮鞋，一到星期六下午，他就搭火车赶回芝加哥。那时候，慕迪在北市场大堂（North Market Hall）教主日学。这时候主日学主任罗莱博士（Dr.Roy）告诉慕迪，教员已有人满之患，由十二个教员教导十六个学生，实在不成比例。倘若慕迪带自己的学生来，当然是欢迎的。
     第二个主日慕迪就住街上去，找来十八个衣衫褴褛、满身龌龊的无赖少年。慕迪差不多一有空闲就忙于劝导人，劝人同他一齐赴聚会或是上主日学。慕迪也开始学习在公众聚会中作见证。某次有人批评他说。“你的文法错误百出”，劝他不可公开作见证。慕迪却答复说，“我晓得我文法有错误，只是我尽我所能。朋友，你既然精通文法，你为主作了什么呢？”一八五八年底，鞋店老板亨得逊（C．H．Henderson）突然因肠病逝世，慕迪于是转到另一间皮鞋批发行格兰杰公司（Buell，Hill and Granger）任外埠推销员。
     现在年轻的慕迪，已是一个成功的皮鞋推销员。他可以称作血肉炮弹。虽然年纪不过二十三岁，每年已可赚到五千美元，在当年确是难得的数目。他的营业额连续上升，似乎保证他的黄金美梦必可应验。可是另有一种热诚抓住了他。他已尝到领人归主的喜乐，知道领人归主比赚钱更甜美。他多方寻找事奉主的机会，同时也不忽略他的皮革买卖。他切望能用更多时间来服事主，但为着顾到他的买卖，只好延长工作的钟点。他看出或者他应该放奔皮鞋的推销业务，不然在事奉上总要受到限制。可是放弃一份丰厚的收入，绝非容易。慕迪自己承认说：“我一生最困难的事，就是放弃职业。”他怎样决定放弃职业，还是让他自己来述说：
     “自我第一天在波士顿的何尔顿鞋店里，遇见主耶稣基督后，我从未失去他的荣耀的形象。然而多年来我一直相信，我不能为主工作。同时也没有人要我作什么。我抵达芝加哥后，于一八五七年初，先在普里茅斯公理会教堂租借四排椅作主日学之用，一到主日就往大街小巷去寻找少年人来坐满这些椅位。我从未向他们开口，问起他们的灵魂问题，我以为领人得救是教会长老们的工作。此后，我开始创办一个主日学的学校。我以为数目是关键的问题，因此我拼命凑数。学生人数低于一千，我就局促不定，人数到达一千二百或五百，我就兴高采烈。只是没有人得救，也没有收获。
     “学校里有一班年轻的姑娘，是我生平所遇到的极轻浮的女孩子，我说的一点也不夸张。有一个主日，主日学教师希伯特（Mr.，Hilbert）生病，由我代课。他们当面取笑我，我差不多想打开门，吩咐他们出去，不容许他们再来。于是神开启了我的眼睛，我看到他们需要重生，需要接受主耶稣作他们的救主。
     “就在那个礼拜内，那位主日学教员希伯特到我工作的格兰杰（Buell，Hill and Granger）皮鞋公司来。他脸色苍白，看来病情严重。我问他有何疾病，他答说，‘我的肺部再度出血，医生劝我换一个新环境，到美国东部休养，所以我准备离开密西根湖区（Michigan Lake District），前往纽约州（New York State）。我想我是回家等死的。’希伯特说话时，神色非常痛苦。我问他为什么这样痛苦。他回答说，‘唉！我未曾带须我主日学那班中任何人归向基督。我深感我损害了他们，过于帮助了他们。’我从来没有听过这种话，我不能不思想。停了一会儿，我说，‘或者你去找他们，将你的感觉告诉他们。倘若你愿意去，我愿驾车陪你去。
     “希伯特同意我的建议，我们就此出发。这是我生平最愉快的旅行。我们先到一位姑娘的家里，请她出来，而后他向她谈起他灵魂的问题。这次她再也没有嬉笑了！隔了不久，他眼泪满眶。他指示她生命的路，建议一同祷告。他请我祷告。真的，我一生从来没有作过这种事：求神立刻拯救一个年轻的姑娘。无论如何，我们祷告了，神也垂听了我们的祷告。
     “接着我们再往别家。希伯特爬上楼上时，已经呼吸困难。他告诉这些姑娘，他来访问的目的。不久他们态度也软化，起来寻求救恩。当希伯特精疲力尽时，我就送他回家。第二天我们再出去。十天后他到我的鞋店来，更是满面荣光。他说，‘慕迪先生，我班里最后的一位，也已经降服了基督。’我告诉你，好让我们一同欢喜快乐。”
     接着一个晚上，希伯特就要启程。所以我在当晚召集那一班姑娘，一同祷告。就在那时，神在我的心里点起了一把火，这火燃烧不灭。我最高的欲望，是作一个成功的商人，假若我早晓得，这次聚会要夺去我的欲望，我恐怕不会赴会的。
     “话说回来，我为看那次聚会来感谢神！那位奄奄待毙的主日学教员，坐在一班女学生中间，对他们讲话，诵读约翰福音第十四章。我们试试唱《福哉以爱联系》，随后我们一同跪下祷告。我刚要起来，忽然班中有一位姑娘开声为他病重的教师希伯特祷告，于是第二个祷告，接着再一个祷告。全班都祷告过了，我也就站起来。我一出去，就自言自语，‘哦，神阿、我宁可死，也不愿失落这晚所得的福分！
     第二晚，我往车站送行。车将要开行，班内有一位姑娘来了。不久全班不约而同的到齐了。哦，何等的聚集！我们试着唱歌，却都泣不成声。我们最后看见那位病重危殆的教师希伯特站在末节车上，向天举起手指，嘱咐我们在天相聚。
     “我完全无法估计，这件事要我付出多少代价。我无法再继续经营，买卖对我已经失去吸引力。我已尝到另一世界的甘美，无心再赚钱。此后数日，我一生最大的挣扎发生了。我是否应当放弃职业，完全出来做主的工？神帮助我做出正确的决定，我从来不后悔我的拣选。哦，带领人脱离今天世界的黑暗，进入福音的荣光和自由中，这件事是何等的有价值！
     一八五八年底，慕迪组织自己的主日学学校，最初的上课地方是一辆被废弃的货车，接着迁往一列空置的车厢，后来在芝加哥的北市大厅（North Market Hall）上课，人数激增到六百人。初期慕迪认为自己不擅词令，不适合讲课，有时主日学教师未到，只好自己上讲台。一八五九年，主日学人数高达一千五百人。
第四章 有才德的妻子

“他的儿女起来称他有福，他的丈夫也称赞他，说，才德的女子很多，惟独你超过一切。”箴言三十一章二十八至二十九节

     埃玛·雷伟（Emma Charlotte Revell），在一八四三年七月五日生于英国伦敦，一八四九年随父亲移居芝加哥。一八五八年，当他十五岁时，已经任主日学教员。这时候慕迪已经钟情于她。由于埃玛的住宅在华盛顿街（Washington Street），靠近慕迪在密西根街（Michingan Street）的单身汉宿舍，慕迪经常往埃玛家串门。
　　一八六零年，埃玛满二十岁那年，她中学毕业。这时候慕迪向埃玛示爱。说起来慕迪和埃玛性格完全不同。慕迪身体健壮，满有活力，是外向型的人，埃玛则带点羞涩，比较缄默，年纪轻轻已经气喘，并且不时头痛。
　　埃玛一直对慕迪的热心事奉很钦佩。不过埃玛希望慕迪全时间服事主，即放弃每年数千元美元的售鞋收入，去接受每年不到三百元的布道事工。
　　慕迪在希伯特离开芝加哥的时候，就有意作布道工作，如今埃玛又这样鼓励他，所以他的终身事业，就是全时间全心全意事奉神了
　　一八六二年八月二十八日，慕迪和埃玛在芝加哥结婚
　　一八六四年十二月。慕迪的主日学学校在伊利诺街（Illinois Street）成立了礼拜堂。埃玛一直在幕后，协助慕迪，作不受人注意的工作
　　有一次，慕迪带一位访客参观他的主日学校，那位客人对慕迪提意见说，“那位教一班成年男人的女教师，未免太年轻一点吧！”
　　慕迪答说：“那位女教师有能力应付得来。”
　　那位访客同意慕迪的说法，却仍坚持女教师的年纪太轻。
　　最后，慕迪很骄傲地说：“先生，那是我的妻子啊！”那位参观者也就不再说下去。
第五章 以传道祈祷为事

＂以爱为旗在我以上。”雅歌二章四节

     自从慕迪完全放弃职业后，他就专心以传道祈祷为事。人称他作‘疯狂的慕迪’（Crazy Moody），但他毫不介意。他宁肯将自己的生命烧尽，也不愿任其腐朽。一件有趣的轶事，就在那个时期发生。有一天晚上，慕迪很迟才回家，因为仍没有向人传福音，便对自己说：“一天空过了，我还没有向一个人讲过道，现在已经很晚了，到哪里去找人呢？”但慕迪仍然走到街上去，看见有一个人靠在电灯杆子上，慕迪素来不认识他，他却认识慕迪。慕迪走过去，将手按在那人的肩膀上，问那人说：“你是基督徒吗？”那人勃然大怒说：“你太鲁莽了！这与你有何相干呢？若你不是传道的，我要将你击落到泥沟里去了！”慕迪遂即道歉说：“我若得罪了你，请你原谅我。但我以为我并没有问错。”那人咆哮地回答：“管你自己的事！”慕迪说：“这就是我的事呀！”说完慕迪就回家去了。第二天那个人把这事告诉慕迪的朋友说：“你的朋友慕迪，在北方做工不但无益，而且有害，他是有热心却是没有智慧的，我与他素不相识，他竟问我是否是基督徒，我非常不高兴，所以对他说：这是与他无关的事，他那样的传道，实在无益。”慕迪的朋友听了，便把慕迪找来说：“慕迪，你所做的，不但无益，而且有害，你徒有热心却没有智慧，昨晚你在街上得罪了我的朋友！你与他素不相识，竟问他是否是基督徒，他说：若你不是传道的，他就要把你击落到泥沟里去了！”慕迪颇觉不安，不晓得他所做的是否无益，是否有害。隔了三个月，在深夜，慕迪已经安睡了，忽然听见叩门的声音，来势甚急，慕迪以为门口起火了，赶紧起来开门，原来叩门的人，就是那晚发怒的人。那人告诉慕迪说，“自从那晚你和我说话以后，我一直不得平安，没有一晚是好睡的，你的话萦绕我心，使我烦恼，所以我在这深夜里来见你，请你告诉我，我怎样才可以得救。”慕迪便请他到房里去，把救恩告诉他，他就接受了耶稣作救主。得救后他问说：“我能为他作什么呢？”从此他开始教主日学。美国南北战争发生后，他从军作战，在战场丧命，但却留下美好的见证。
     在南北战争中，慕迪以随军牧师的身份，经常到前线去，传福音给双方的军人。在战场上他遇见了许多伤兵，他抢机会向伤兵传福音，抢救了许多灵魂。
     慕迪不停息地工作，到处奔跑，在南北战争期间，召开了一千五百次的布道会。战争结束后，慕迪协助推动芝加哥基督教男青年会（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的各项工作。并于一八六六年任青年会主席。慕迪忙到一个地步，几乎一天之中，没有五分钟的安静等候，所有的讲道完全是临时应付、临场发挥的。慕迪自己承认在那些年间，他有热心，却少属灵知识。不过，他也坦言，“这种人比只有知识而无热心的人，还是更有希望。”不管他怎么说，这种里面的黑暗逐渐扩张直至一八六七年，他发觉阴云已经笼罩了他的生命。人总是想用自己的努力，来弥补失去的异象。尽管慕迪越发加紧工作，越是闷闷不乐。在这低潮的时刻，慕迪的妻子埃玛建议他到英国走一趟，或者神能借着另一环境给他带来一次属灵的更新。
     一八六七年三月至七月，慕迪携带妻子埃玛，在英国住了四个月。
     在伦敦，慕迪夫妇到都市会幕（Metropolitan Tabernacle）听司布真讲道。慕迪看见五千个会众屏息聆听司布真讲道的情景，亲自听见司布真那种满有属灵能力的信息，他无法抑制自己的感动，眼泪夺眶而出。
     在英国西南部的城市布里斯托（Bristol），慕迪拜访了慕勒（George Mueller）。慕勒依靠信心，开办孤儿院，慕迪读过慕勒写的自传，一直很景仰慕勒，此番终于会面。
     慕迪在英国又认识了普里茅斯弟兄会（Plymouth Brethren）的传道人瓦利（Henry Varley）、瓦利的母亲是神学院院长。瓦利讲道很有能力，慕迪跟随瓦利几天，发现瓦利随时随地的祷告。瓦利有一次要在晚上讲道，慕迪发现他在家里已恳切祷告。晚饭后，瓦利和慕迪坐在马车上，当马车在伦敦的石头马路上往前驶时，瓦利对慕迪说：“弟兄，让我们为今晚的聚会祷告。”于是两人跪在铺满一把把稻草的马车上。马车在嘎嘎声中，摇摆不定地往前驶，瓦利仍大声祷告。慕迪从未这样作过，甚不习惯。由于瓦利未作传道前，在屠场任屠夫，那晚来聚会的大多数是屠夫。聚会完有七十个屠夫，流着眼泪，在会后围着瓦利。慕迪才知道瓦利讲道的能力来自不停息的祷告。
     瓦利又介绍慕迪到英国各地的弟兄会去讲道。慕迪在爱尔兰都柏林（Dublin）参加弟兄会的聚会后，偶尔遇到‘孩儿讲员’（The Boy Preacher）慕尔豪（Harry Moorhouse）。慕尔豪自我介绍后，告诉慕迪，他想去芝加哥讲道。这一次慕迪访问英国，原来切望借着与神所大用的儿女接触，心灵可以得着苏醒。他虽然得着一些帮助，但是那些帮助都不够扭转他的生命。
     慕迪没有意料到，慕尔豪前往芝加哥讲道这件事，对慕迪会产生这么重要的后果。请我们细听慕迪自己怎样说及这件事：
     “那晚在爱尔兰都柏林参加弟兄会的聚会后，我在会后遇到他。他是个无须的少年人，看来不足十七岁。我自忖，他怎能讲道呢？他要我告诉他，乘搭什么船返回美国，因为他喜欢与我一同到美国。我认为他不会讲道，所以未曾通知他。不料我回芝加哥仅仅几个星期，就接到他的来信说，他已抵达纽约，若我需要他，他愿意来芝加哥，代我讲道。我于是坐下来，复他一封非常冷淡的信，大意是说，你若到芝加哥，请来找我。我以为这样就可结束这件事。岂知不久他又来一封信，说他还没有离开美国，假若我需要他，他愿意前来芝加哥。我回信仍旧说，你若有事到芝加哥，请不要忘记我。隔没有几天，我再接到他的来信说，一八六八年二月五日星期四他要到芝加哥。我真不知该如何处置他。我断定他不会讲道。正好星期四、星期五，我要离开芝加哥到圣路易（St．Louis）去主领聚会，所以我对伊利诺街礼拜堂（Illinois street Church）的几个负责人说，‘有人星期四、星期五来芝加哥，他要讲道。我不知道他是否会讲。你们不妨给他试试，我星期六就回来。’他们说，‘近来教会情形良好，人心饥渴。这时请一位素不相识的人讲道，恐怕不只无益，反而有害。’他们认为最好还是不请他。我还是告诉他们，你们不妨试试他，让他讲两个晚上。最后他们同意让他讲道。”
     “我在星期六早晨回来，急忙要知道这两晚的聚会情形如何，一进屋子，就问妻子，‘那个年轻的爱尔兰人怎样？人家喜欢他吗？’我的妻子埃玛答说，‘他们非常喜欢他。’‘你有去听吗？’‘有。’‘你自己听了喜欢吗？’‘是的，十分喜欢。他两晚连续讲道，都是讲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他的讲法虽然与你的稍有出入，但是我想你会喜欢他所讲的。’我再问埃玛：‘他是怎么讲的呢？’‘他告诉罪人，神是爱他们的。’我说：‘那他一定讲错了。’她于是说，‘我想你自己听他讲之后，会同意他所讲的。因为他所讲的一切，都用神的话来证明。你以为，人和你讲得不同，他就一定是错的吗？”
     “那晚，我去聚会，看见人人都带着自己的圣经。慕尔豪开始就说，‘我的朋友们，你们只要翻到约翰福章三章十六节，就可以找到我的经题。‘他根据那节圣经，讲了一篇非常好的道。他并不将圣经节割裂为一．二、三、四，乃是整节综合起来讲的。他从创世记，直到启示录证明神怎样在历世历代，爱这个世界。神先差遣先知、列祖，和先圣，警告人们，最后神又差遣了他的儿子。就是人杀了他的儿子，他还差遣圣灵来。直到那个时刻，我从来不晓得神是这样的爱我们。我的心开始溶化，眼泪不禁涌流出来。好像是听到远方新闻似的，我完全被吸引过去。”
     “次晚，许多人聚集来听他讲道，因为人喜欢听到神是爱他们的。他说，‘我的朋友们，你们如果找出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就找到了我的经节。’他根据那节奇妙的圣经，又传了一篇卓绝的道。他再从创世记直到启示录，证明神的爱。他能翻阅圣经的任何一处，来证明神的爱。我想那篇道比上一篇更好，他击中了更高的音弦，在我的心中有甜美的感觉。”
     “又一晚，本来在芝加哥城里，要人在星期一晚上来赴会是相当艰难的，可是许多人都来了。妇女们放下他们待洗涤的衣服，或者快快洗完，就携带着他们的圣经来聚会。他又说，‘我的朋友们，若是你们看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你们就找到了我的经题。’他再一次根据圣经，证明神是爱我们的。他简直把神的爱打入我们的心。从此以后我不再怀疑神的爱。”
     “我时常在讲道中说，神在罪人背后，提起双刃利剑，预备劈杀人。我已经将这些思想全数抛弃了。现在我传讲神在罪人背后，满了慈爱，可惜人竟然逃避神的爱。”
     “星期二晚上到了。我们想那节圣经必定已经讲尽，他要用别的经文了。不料他又根据那节奇妙的经文，讲出第六篇的道。他强调，经文里的‘反得永生。’不是等到死后才得着，是现在在这里就可以得着。时间相隔几年而听众不忘那天所讲的。”
     “第七晚，他走上讲台。会众的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大家急切想知道，他今晚要讲什么。他说，‘我的朋友们，我整天要找一节新的经文，但是我不能找到一节圣经，比较旧的更好。所以我们还得回到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去。’根据这节奇妙的经文，他传了第七篇的道。我记得他结束那篇道的时候说，‘我的朋友们，我已经花了一礼拜的工夫，试试告诉你们，神是怎样的爱你们，可是我的拙口笨舌，使我不能完成这个使命。如果我能借用雅各布的梯子，爬到天上去，问侍立在全能者面前的天使加百列，请他告诉我，天父是怎样的爱世人，他最多只能说：‘神爱世人，甚至他将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慕迪得了启示。他从未想到圣经是这样丰富的，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此后他用心查考神的话语。在他晚年的时候他能见证说：
     “圣经是我四十年来，在地上最亲爱的东西。”
     司可福博士（Dr．Cyrus I．Scofield）是被慕迪聘请到北田担任牧师的。司可福又是串珠圣经（Scofield Referennce Bible）的编者。司可福后来在慕迪的丧礼中致词说：“慕迪没有受过高深的教育，而能被神大用，他的成功的秘诀之一，就是对圣经深信不疑。在慕迪的眼中，圣经仿佛是神的声音，慕迪是以神的声音唤醒人的良知。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Pennsylvania）的彻斯特镇（Chester）的克罗西亚神学院（Crozier Theological Seminary）的院长威斯顿博士（Dr．Henry Weston）作见证说：“每当我读圣经时，我一读到那些能打动慕迪的心的，慕迪的眼泪就夺眶而出，慕迪然后对我说，博士，请重读这处一遍。”
　　慕迪圣经学院院长叨雷博士（Dr．Reuben Archer Torrey）后来于一九二三年写了一本书《为什么神使用慕迪》（Why God Used D．L．Moody）。那本书列出了慕迪成功的七项秘诀，这和司可福在慕迪葬礼上致悼词所列的五项秘诀不完全相同。但是在叨雷和司可福看法一样的三项慕迪成功秘诀中，其中一项就是慕迪勤读圣经。叨雷认为，慕迪是一个勤劳的、深入的、实事求是的圣经学生。”叨雷作见证说，慕迪每日清晨四时，就起床读圣经，
　　后来接替叨雷出任慕迪圣经学院的格雷博士（Dr．James M．Gray）说：“慕迪把圣经视为神的话语，慕迪认为圣经是绝对的权威，并且是无懈可击的。”
第六章 歌颂我的神

“我一生要赞美耶和华。我还活的时候，要歌颂我的神。”诗篇一四六篇二节

     慕迪虽然有讲道的恩赐，但是他也很重视福音诗歌，视诗歌为有效的武器。慕迪曾说过：“在传福音聚会中，不要单单依靠讲道，应知道在福音诗歌中，有许多福音的宝藏。”
     慕迪不时和一位年长的音乐家腓力斯（Philip Phillips）配搭。腓力斯被称为‘朝圣者歌手’（The Pilgrim Singet）。由于腓力斯不住在芝加哥，也就不方便时常到芝加哥帮慕迪领唱诗。
     还有一位很属灵的领诗者腓力·白力斯（Philip Paul Bliss），住在芝加哥，曾有好几次在慕迪的布道会领诗。一八七零年七月，白力斯担任了芝加哥第一公理会教堂（first Congregational Church）的唱诗班指挥，也就无瑕到伊利诺街礼拜堂为慕迪领诗了。
     就在一八七零年七月，慕迪前往印第安纳州（Indiana）的印第安纳波里（Indianapolis），出席基督教男青年会国际会议。在会议中，有一位代表孙盖（Ira David Sankey），来自美国东部的宾夕法尼亚州（Pennsylvania）的纽加塞耳（Newcastle）。孙盖在会议中独唱了一首诗歌《有一泉源满是鲜血》（There is a fountain filled with blood），结果这首诗歌打动每一个代表的心。
     第二天慕迪在印第安纳波里的歌剧院（Opera House）讲道，请孙盖领诗，那天孙盖领会众唱《我们将要聚集在河那边》（Shall we gather at the river）。聚会情形是这么感人，聚会完会众聚集在门口，迟迟不愿散开。
     这时候孙盖正任职于纽加塞耳的税务局，慕迪诚恳地请求他辞去这份工，到芝加哥来全时间事奉。慕迪坚称八年来一直在找像孙盖这样有音乐恩赐的人。孙盖回家之后，和妻子芬妮（Fanny Sankey）一齐祷告，寻求主的旨意。里面清楚之后，孙盖辞掉公职，到芝加哥和慕迪配搭事奉。
     孙盖在芝加哥伊利诺街礼拜堂带领诗班时，规定参加诗班的个个都是基督徒，因为非基督徒，自己还没有得救，怎能以诗歌感动人得救呢？
     有一次慕迪在苏格兰讲‘好牧人’这段经文，请孙盖唱诗，他灵机一动，即席唱出一首诗歌，即后来闻名的‘九十九只羊’（The Ninety and Nine）。这首诗歌非常感动人，许多会众唱诗时流了眼泪，悔改信主，得了新生命。
第七章 渴望得着能力

“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使徒行传一章八节

     一八七一年，在慕迪的生命上，是个重要的转机，他越过越觉得灵命的不行。身为男青年会的主席，青年会的行政工作占走了他许多时间。他必须作出抉择，是继续担任宗教性的社会工作者和组织人员，或者被神呼召到各地去传扬神国的福音。烦琐的行政工作使他觉得里面缺少圣灵的能力。
     在芝加哥，有两位敬虔爱主的姊妹，注意到慕迪灵性的低落，心中产生极大的负担，要为神的仆人慕迪不断地祷告，以致慕迪得着圣灵的充满。一位姊妹是柯可（Sarah Anne Cook。），另一位姊妹是郝和斯（Mrs．Hawxhurst）。当慕迪讲道时，两位姊妹坐在第一行，低着头默默为慕迪祷告。慕迪从他们的表情，看出他们是在祷告。他们这样敬虔地为慕迪祷告，使慕迪不安。聚会后，他们对慕迪说：“我们刚才为你祷告。”他反问他们：“你们为什么不替会众祷告呢？”他们回答说：“因为你需要圣灵的能力。”
     多年后，慕迪作见证说：
     “我需要能力！我以为我已经满了能力。在芝加哥城里我的会众最多，而且悔改归向基督的人也不少。我或多或少觉得满意。但是就在这里，有几位敬虔的姊妹，不住地为我祷告。他们诚恳地告诉我，我需要接受圣灵的充满，来完成神所托付我的特别事工。这引起我开始慎重地思考。我邀请他们到我家里，与我谈谈。然后我们跪下一起祷告。他们倾心吐意在神面前，求神使我得着圣灵的充满。随后，我的心灵产生极大的饥渴，我不懂得这是什么。我开始号啕大哭，我的悲哀超过往昔。那种对属灵能力的饥渴，逐渐增加。我实在感觉到，我若没有得着事奉的能力，我不愿再存活。我向神不断呼求，求他用他的灵充满我。”
     到了一八七一年九月，每逢星期五下午，柯可姊妹和郝和斯姊妹就被慕迪邀请到芝加哥基督教男青年会的发威大厅（Farwell Hall）一起祷告。到了十月六日那天，慕迪陷入极大的痛苦中，他流着眼泪，滚在地上，苦苦哀求神赐他圣灵的浸和圣灵的火。他渴望和羡慕属灵的能力，他迫切的心情如饥如渴。
     一八七一年十月八日主日晚上，发威大厅坐满了会众、慕迪传讲基督的生平，已经连续了五个主日晚上。慕迪从救主降生在马槽里起，一直讲到主在审判台那里。孙盖独唱着：“今天救主正在呼唤……．死亡毁灭已经临头。”那个晚上慕迪坦承自己犯了一生最大的错误。大厅外面正传来阵阵警钟的响声，消防车飞驶经过发威大厅，但是大家都不在意，因为对消防车的出动已经司空见惯了。他讲完了那篇“这样我们怎么对待那称为基督的耶稣呢？我们怎样向他表示呢？”慕迪遂向听众说：“现在我要你们将这个问题带回去好好思想。下个主日晚上，我愿意你们回来告诉我，你们怎么样对待他。”
     没有人想到这场灾难性的大火，把整个芝加哥变为平地。慕迪用来讲道的．青年会发威大厦被全部烧毁，伊利诺街教堂也化为灰烬，慕迪的住宅也在熊熊的烈火中化为乌有。
     慕迪后来悲痛地说：“这是何等的错误！当我说将问题带回去的时候，好像是撒但充满了我的心思。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敢给任何听众迟延一星期之久，来思想他们的得救。如果他们灭亡，他们要起来审判我。我对孙盖的唱诗，记忆犹新。当他唱到下面的词句，他的声音是何等的震撼人心，‘今天救主正在呼唤，火速逃往避难所，公义风潮强袭，死亡毁灭已经临头。’”
     芝加哥的大火并没有烧掉慕迪里面的饥渴。他一直在神面前，求神的灵充满他。一八七一年十一月的一个晚间，他在纽约的华尔街（Wall Street ）独自一人行路，忽然间他受了圣灵的感动。如同醉酒一般在行走时，口中唱着哈利路亚！他边走边泣说：“哦，神，你为什么不勉强我与你亲近、与你同行呢？求你拯救我脱离自己！完全掌权管理我！将圣灵赐给我！”忽然有一阵大风吹入，充满了他的心，使他心旷神怡。他喜出魂外，必须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单独与神交通。他知道附近住着一位朋友可以借给他一间房间，单独与神在一起。此后的数小时，神圣得不可言传，这经历他也很少题起。慕迪只说：
     “有一晚，我适在纽约城里。哦！这是一个何等的日子，我不能述说，我也很少题起。这似乎是个太圣洁的经验，连题名都不可。保罗有一个经历，十四年之久他从未题及。我只能这样说，神将他自己启示给我。我经历他的爱到一个地步，甚至我只得求他停止他的手。我就在这一晚得着了特别的属灵经历，也可以说得着了人间少有的经历。此后我再去讲道，所讲的并无特别之处，我也没有提供什么新的道理，可是却有成千成百的人悔改。即使给我全世界，我也不愿回到从前未得着这蒙福经历之前的光景去，世界好像不过是天秤上的一粒微尘而已。”
第八章 好像从死里复活

“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罗马书六章十三节

     慕迪得着了那次属灵经历之后，也同时得着了属灵更新的能力。这时神又感动了二位平信徒，叫他们奉献了三千美元，作为建造芝加哥的礼拜场所之用。慕迪就用那三千美元建了一间板屋。这房子赶在一八七一年的圣诞节前完成，慕迪称这聚会场所为会幕（Tabernacle）。在旧约，会幕是敬拜神的圣地。开始聚会那天，芝加哥天气寒冷，气温零下十度，慕迪与孙盖去参加聚会，这些日子二人已全然更新，讲道唱诗，比芝加哥大火之前，更有圣灵的能力，感动了参加聚会的三千多人。从前为慕迪恳切祷告的柯可姊妹和郝和斯姊妹，也来会幕聚会。聚会后，他们对慕迪的属灵情况感到满意，并且对慕迪说，“大火过去了，如今可以听见那微小的声音了，如今我们的青年传教士，可以谨慎地、一帆风顺地前进，耶和华已经赐恩给你了。”
     一八七二年夏天，慕迪觉得有引导，第二次访问英国。这一次访英，慕迪是独自去的，留下了妻子埃玛在芝加哥，而孙盖则尽打理芝加哥会幕的各项事务。慕迪那次访英的目的，是盼望参加普里茅斯弟兄会的都柏林聚会（Dublin Convention），藉以增添圣经知识。他完全是存着一个受教的心去的，是去作学生，丝毫没有意思去教导人。可是在他访问英国的期间却发生三件重要的事：
     （一）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得了光照之后，就绝对知道要彻底的奉献，
     （二）他知道英国已经预备好了，去迎接一次属灵的大复兴，
     （三）有几位在英国的弟兄们也看到了，这时神已经预备好慕迪作他的器皿，而慕迪自己也准备好了。
     在都柏林（Dublin），慕迪再度见到了瓦利（Henry Varley），有一天早晨，瓦利弟兄从他的经历里，谦卑而感叹地说：“世界在等着看：神在一个完全绝对奉献给他的人里面，能做什么，要做什么，并要借着这个人做出什么。”这句话深深地感动慕迪，慕迪觉得是主借着人的口亲自对他说了话。隔了两天，慕迪回到伦敦，他再到都市会幕去聚会。当司布真讲道的时候，天又一次“惠临他的魂间”。他一面倾听司布真的话，一面仿佛耳闻瓦利的话说，“世界等着看，神在，能，要作，借着一个人！”瓦利的意思，指任何一个完全绝对奉献的人，瓦利并没有说，这个人必须受到高等教育，或者天资聪颖，或者有什么特长，只是一个肯彻底奉献的人就是了！
     好！因着圣灵住在他里面，他要作这样的一个人。忽然在都市会幕那高耸的楼厢内，慕迪见到他从未想到的异象——究其实不是司布真在作那伟大的工作，是神自己作的。倘若神能大用司布真，为什么神不能大用我们其它的人呢？我们为什么不把自己摆在主耶稣的脚前，向主说，“差遣我！差遣我！”“那天在伦敦都市会幕的楼厢里，人们可以注意到一个肥胖的青年人，多多流泪哭泣。但是慕迪事后坚持地说，他并非因着罪的缘故而哭泣，乃是因他看见了三层天的荣耀。这个来自天上的异象，对他来说太奇妙了。他太喜乐了，甚至乐极生悲。
     一个公理会的传道人请慕迪到伦敦北部的彭东威尔监狱（Pentonville Prison）附近的阿兰德广场（Arundel Square）的北伦敦教堂（North London Church）讲道。那一主日晚，当慕迪呼召会众决志，接受主耶稣为个人的救主时，几乎整个教堂的会众都站起来。慕迪以为他们听错了，不明白他所说的，叫站起来的会众先坐下来。然后又说，谁愿意悔改接受主耶稣的，从教堂旁门走到隔壁的问话室，只见男女、老幼，一个挨着一个，静静地走入问话室。问话室加添了几张椅子，还是有人在门外，不得其门而入。在第二堂聚会，慕迪特别小心，强调他是呼召那些认罪悔改和相信主耶稣的。当他呼召会众决志接受主耶稣时，重复说三次，三次都是几乎全教堂站起来。于是慕迪请求，凡是良心确实要归向基督的人，第二晚即星期一晚到教堂会面。星期一慕迪离开伦敦，翌日就接到电报催他回北伦敦教堂，因为星期一晚来聚会的人、比主日更多。慕迪只好回去再连续讲道十天，结果有四百人加入教会。
     慕迪看见英国的复兴的门已经打开，但是美国还需要他回去处理一些教会的事务。他一回美国就为会幕选定一个长久的地址，即在芝加哥巷（Chicgo Avenue）。另外慕迪仍要到英国传福音，他找到了一个哈渥牧师（J．H．Harwood）代替他的职位，这样慕迪就可以安心离开芝加哥，前往英国布道。
     一八七三年六月，慕迪和孙盖开始在英国北部的城市约克（York）的韦斯利堂（Wesleyen Chapel）讲道，讲的题目是‘基督的宝血的救赎’。韦斯利教堂的牧师迈耳（Frederick Brotherton Meyer）看到，夜以继夜，他的礼拜堂坐无虚席，甚至走廊、更衣室、讲台两旁的楼梯都坐满了人。特别在聚会完，迈耳看到许多驯服的罪人得着灵魂的释放和蒙恩。迈耳于是说，身为一个牧师，我单有神学院的学位，但我从不重视罪人的悔改，我第一次在教堂看见有那么多罪人为主忧伤痛悔，为罪心灵破碎。我开始学习带领人直接到神面前去。
     一八七三年七月，慕迪和孙盖两人转移到英国北方另一城市异得兰（Sunderland），在那里足足布道了五星期。到了八月底，慕迪一行人又转移到英国北方的大城市纽加塞耳（Newcastle），在那里又有五星期的传讲福音。
     一八七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慕迪和孙盖在一位圣诗作家波纳博士（Dr．Horatius Bonar）的推荐下到苏格兰首府爱丁堡（Edinburgh）的巴克莱教堂（Barclay Free Church）开始讲道。虽是第一天，教堂内已挤满了人，走廊、楼梯、入口处早已水泄不通，结果有两千人被劝回家。当孙盖领唱《拿撒勒人耶稣从你身旁走过》（Jesus of Mazareth passet by），苏格兰人的心已经被震撼，有助于慕迪的福音真理打入他们的心灵。在爱丁堡的七个星期，得救的人数一路上升，到了一个程度，几乎每一个家庭都有一人在这次复兴潮流中蒙恩得救。在爱丁堡的大街小巷，常听到人们起劲地吟唱孙盖领唱过的圣诗。
     一八七四年一月中旬，慕迪与孙盖在苏格兰东部的海港（Dundee）又有三星期的传福音聚会。
     一八七四年二月七日，慕迪与孙盖被邀请到苏格兰的主要港口格拉斯哥（Glasgow）。二月八日主日早晨九时，有三千个主日学教师聚集在格拉斯哥的大会堂（City Hall）。当孙盖独唱《我真欢喜因耶稣爱我》（I am so glad that Jesus loves me）后，许多教师感动得流下眼泪来。
     几天之后，大会堂已经容纳不了慕道的听众，慕迪只好转移到基宝王宫（Kibble Palace）去传福音。许多在格拉斯哥的同工和弟兄姊妹，逐渐认识到，慕迪靠的不是自己的名气，也不是依靠自己的口才。慕迪所依靠的，乃是圣灵的大能。只要看他每日的时间表，就可以看到，慕迪是怎样为主摆上。在格拉斯哥，每日中午有一小时的大型祷告聚会，下午一时至二时，他和个别的慕道者谈话，下午四时至五时，有一千五百人左右参加他的查经聚会，晚上七时至八时半传福音聚会，聚会完还有人找他谈话，九时至十时，还有青年弟兄姊妹聚会。主日的时间表则稍有更动，主日早晨，慕迪要在大会堂，或其它礼拜堂作主日崇拜对信徒讲道，主日中午十二时半至下午五时休息。
     苏格兰的同工们看到慕迪那样地摆上，毫不吝惜自己的体力，觉得不可思议，实际上他是全心全意地服事主，达到了忘我的境界。
     一八七四年五月二十日，慕迪和孙盖，经过了三个半月的劳苦，终于离开了格拉斯哥。这期间在格拉斯哥有三千名新近得救的基督徒加入教会，另有七千人签名留下地址，表示决志信主。
     离开了苏格兰之后，慕迪在孙盖的陪同下，渡海到爱尔兰。他们在爱尔兰的贝尔发斯特（Belfast）传福音的果效，和格拉斯哥近似。
     离开了贝尔发斯特，慕迪来到了天主教徒聚居的都柏林（Dublin）。慕迪在都柏林讲道时，避免攻击天主教，于是爱尔兰人毫不犹豫地参加了聚会。在爱尔兰最后一次的布道大会在展览王宫（Exhibitino Palace）举行。
     总结一下，他们在爱尔兰几个星期的布道会，有好几千人归向了基督。在一八七四的十一月的泰晤士报（The Times），曾发表了该报驻爱尔兰的通讯记者的报导，评述这种灵性复兴的情形是爱尔兰历史上从未目睹过的。
     在马泽深弟兄（Hugh Matheson）的安排下，慕迪决定在伦敦布道。一八七五年三月九日，慕迪在伦敦北部爱林敦地区（Islington）的农业大厦（Agricultural Hall）对着一万七千人布道，诗班则有两百人。慕迪和孙盖走上了讲台后，慕迪遂即呼召：“让我们站起来唱诗赞美神。让我们为神在伦敦正在进行的奇妙作为赞美他。”第二晚，添加了更多的椅子，参加布道大会的人数增加到两万人。
     连英国前首相格兰斯顿（William Ewart Gladstone）都惊呼“感谢神，让我在有生之年，可以亲眼看见神这样使用一个人，来兴旺他的福音。”
     晚上聚会之外，慕迪在下午，又于皇家歌剧院（Royal Opera House）主持读经聚会，传扬神的话语。
     在农业大厦足足讲了两个月之后，慕迪从一八七五年五月十日起，每日分两堂传福音。第一场传福音聚会从晚上七时半至八时半，在伦敦东部的宝威广场（Bow Common）上一座专为那次布道大会搭起来的临时会场，对大约一万个草根阶层（社会基层）的听众传福音。
     第一场一讲完，慕迪和孙盖就要跳进马车，赶到伦敦西边的埃市场（Haymarket），去对一些伦敦的上流社会传福音。
     在伦敦布道了五个月之后，接近两百万人听他讲道，之后慕迪和孙盖休息了几天，而于一八七五年八月四日从利物浦（Liverpool）搭船回到美国的纽约。
     慕迪于一八七五年八月十六日到达北田探访他的母亲碧丝·慕迪。慕迪关心家乡的复兴，就像关心伦敦、芝加哥等地的复兴一样。他说：“复兴工作最困难的地方，就是在自己的家乡，自己的家庭，但这也是神托付我们做的工作。”九月五日主日下午慕迪在北田的第二教区礼拜堂（Second Parish Church）传福音，教堂坐满了人，教堂外人山人海，慕迪即刻宣布所有教堂里的人出到教堂外的广场上，他则站在教堂的阶梯上作露天布道。那天慕迪讲税吏撒该爬上树来观看耶稣。讲完道他以严肃的态度呼召人决志信主。在布道会的最后几晚聚会中，慕迪亲眼看见自己的母亲站起来祷告。慕迪情不能自禁，走下阶梯，双手掩面，哭泣起来。
     一八七五年十月，慕迪在纽约市的布鲁克林区（Brooklyn）克勒蒙街（Clermont Avenue）的溜冰场传福音，由于场地不够大，只能容纳六千人，有两万多人无法进入会场。所以当美国宾夕法尼亚州（Pennsylvania）的费城（Philadelphia）邀请慕迪前往布道时，慕迪提出一个要求，必须预备够大的场所，至少比布鲁克林大两倍。正好那时候有一位威纳美克（John wanamaker）弟兄买了费城市中心一座宾夕法尼亚州最大的货仓，免费给慕迪使用。那座货仓可以容纳一万二千人。这样，古费城的布道大会，就没有会众要被排除在场外了。
     此后，慕迪一直在美国各地服事主，复兴的火在美国燃起，但是慕迪并没有忘怀神在英国所动的善工。
　　一八八一年九月二十二日，慕迪夫妇和孙盖夫妇从纽约搭船前往英国。上一次慕迪所撒下的福音种子，在这次已经看见了果效，英国各地教会不再像已往那么冷淡。直得一提的，是一八八三年底到一八八四年中，慕迪在伦敦有八个月的传福音聚会。在效区前后用了十一个场地，在市中心则借用了一处。根据统计，这次在伦敦的布道会中，慕迪前后对二百二十万个听众讲道。
　　慕迪一生蒙神祝福的秘诀，就是勤读圣经。慕迪认为圣经是神的话语，没有一本书像圣经这么宝贝。慕迪每天早晨四点钟起床，然后一个人安静地关在房间里，单独与主面对面有交通，在主的面前读圣经——他的话语。一八八九年九月慕迪更创办了圣经学院，院长是叨雷（Reuben Archer Torrey）。
第九章 没有违背异象

“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使徒行传二十六章十九节）

     慕迪心里一直有一个负担，要向亿万的中国人传福音。他认为千千万万的中国人，需要认识这一位创造万物的真神，悔改认罪，接受主耶稣作他们的救主。
     ‘剑桥七杰’（The Cambridge Seven）是慕迪在英国撒下的福音种子，他们是英国剑桥大学的七个学生，他们受到慕迪的勉励，被神呼召到中国传扬福音。
     一八八五年二月五日，‘剑桥七杰’乘船离开英国，直驰中国。
     ‘剑桥七杰’的差传事工传到了美国的北田大会（Northfield Conference），慕迪在一八八五年八月十一日那天，正当北田大会开会半途时，慕迪请求参加特别聚会的弟兄姊妹，为全球的差传事工祷告。他要求全世界被神使用的基督徒，捉住机会，在全球范围内，一同展开福音攻势。
     一八九二年四月，慕迪因着神的安排，得到马京农（Peter Mackinnon）弟兄的邀请，到巴勒斯坦走一趟，复活节那天他在各各他讲道后这么说：“我讲道讲了三十年，从来没有一次像这次那样感到神的可敬可畏。”第二天晚上，慕迪独自一人在耶路撒冷的街上散步。皎洁的月光照明了狭窄的街道。那时仿佛有一位可亲可爱的主与他同行，对他说话。慕迪在异象中看见成群结队的群众，离开了热闹的、喧嚣的市场，蜂拥到使徒彼得那里，倾听彼得在五旬节所传的赦罪大恩、复活明证和永远的生命。慕迪在耶路撒冷的街道上走了很久，心中火热如同焚烧。他想到不久有更多的人要聚集在芝加哥大城，他要担负的责任是何等重大。末后慕迪泣着说：“亲爱的主，我好像是第一次读到圣经，在耶路撒冷这里读圣经，实在使一切改观。我知道你要我在芝加哥作什么。因着你的恩典，我要去作。”
     数日后，慕迪回到伦敦，他遭遇一些事，使他所得的异象受到严重的试验。他的朋友司布真（Charles Haddon Spurgeon），已在一八九二年正月间，被召回到天家。这个悲痛的损失，一直压在他的心头。某晚，司布真夫人淌着眼泪，把司布真生前所注的圣经送给慕迪。她说：“这是司布真自己的圣经，请你收下吧。我知道司布真一定喜欢给你的。”收下圣经时，热泪遮蔽了慕迪的视线。当他回到伦敦寓所的时候，突然间他感觉自己十分衰老，好像生命的火快要熄灭了。司布真已经先他而去。这个世界何等虚空。
     一、二天之内，慕迪心怀戒心，觉得自己消耗体力过度，身体有不适之感。朋友们都劝他，给医生诊视一下。慕迪在伦敦所见的医生克拉克（Andrew Clark）是心脏病专家，该医生说的话真可怕，他认为慕迪是在损害自己。克拉克医生坚持说：慕迪必须减轻工作，慕迪的心房已经受到严重的损伤。慕迪已不年轻，如今已达五十五岁高龄，岂可这样劳苦，不知节制。慕迪若盼望继续活着，就必须好好保养。所以在伦敦最后的一天，慕迪忍痛决定放奔在芝加哥博览会期间举行的布道会上讲道。假如他能年轻二十年，那又另当别论、…但是神的工作从不受人的阻延、老人衰颓，就有新人接替。他于是决定由叨雷和圣经学院的学生筹划世界博览会期间的传福音工作。
     一八九二年十一月间，慕迪乘搭德国轮船斯比利号（Spree）从英国返回美国，该船共载乘客七百五十人。航行到第三日船上蒸汽机的轴忽然炸裂，船身渐渐下沉。慕迪为这事作见证说：
     “在那黑夜，就是发生意外的第一夜我记起自己怎样因着伦敦医生的劝告，决定回美国后要减少工作，决心放弃筹划博览会期间的布道大会。砰然一响……世上没有人知道我在那些时候所经历的一切。……我所亲爱的人！我的学校！于是我祷告说：哦，神阿，倘若你留下我的性命，带领我回到美国，我愿意重返芝加哥，抓住这次世界博览会的机会，用你所赐给我的全部能力。来传扬福音。”
     主日的黎明，危船仍漂浮在茫茫大海中，慕迪在斯比利号的餐厅主持主日崇拜，全船的乘客几乎都参加，慕迪读的经文被译为德语，他读出神的话语时声调是那么坚定和带出生命力，就像天上正对着每个乘客说出保证的话语。慕迪在那时刻读出诗篇九十一篇十一节：“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当所有的希望似乎殆绝的时候，有一艘加拿大轮船休伦湖号（Lake Huron）遥遥看见求救的讯号，驶近来营救。
     早在一八八七年，一些芝加哥的名流，就计划在一八九三年，举行世界博览会（World’s Fair），以纪念哥伦布四世纪前发现美洲新大陆。那时慕迪立刻有一个念头，要抓住这次机会，在那年十月的纪念日‘芝加哥日’，向世人传福音。那日所有的芝加哥戏院，都停演一日，因为全芝加哥城的人，都要到世界博览会去。但是慕迪仍吩咐叨雷说：“叨雷，你替我租下中央音乐厅，并通告各处，那天上午九时直至下午六时，我们要在那里开会传福音。叨雷惊讶地回答说：“那天哪里有人来听福音，全芝加哥的人，都要到世界博览会去，戏院都不敢开门，没有人会来听福音。”慕迪很有信心地说：“你照我所说的去作吧！”结果‘芝加哥日’到了，会场的门口和走廊，都挤满人，那天上午讲道的是叨雷，无法从门口挤进去，只好从窗口爬进去。若叨雷不是这样从窗口进去，里面的会众只好干等着，一直到中午也不会有讲员，因为讲员正是叨雷。
     那次在芝加哥举行世界博览会期间，从一八九三年五月二十八日至十月三十一日慕迪发起的传福音聚会同一期间举行，参加聚会的会众共达一百九十三万三千二百四十人。
     慕迪摹仿使徒们的战略，特别注重祷告。全世界的人每天也都有人为慕迪代祷。甚至在世界博览会大布道时期，有些日子分别出来，专为认罪祈祷。祷告的时候用各种方言，有英语、瑞典语、德语等不同语言，正如五旬节的光景。布道大会自一八九三年五月底开始，一直继续到十月底博览会结束的时候，所应用的各式会场共有八十余处。无数的基督徒都在这项传福音工作上同心协力。主日听众达三、四万人，平日晚间亦有数千人。蒙恩得救的人，数以千计。
     在一个深夜，十一月一日的凌晨，世界博览会已成历史陈迹。同工们开完末次会议，相继离去，慕迪独自回到房内，这时他的身体虽然疲倦，然而心中却有诗歌。慕迪跪在床边，朗声哭号说：“哦，我亲爱的主，经过了这些奇妙的日子，我实在感激你，你不准许我违背那天上的异象！我感谢你！是你叫船破裂！古老的福音丝毫未曾失去能力！也永远不会消失！亲爱的主！我今晚能像西面那样说：“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荣耀。”
第十章 复活的盼望

“死阿，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五节

     一八九九年十一月初旬，慕迪离开北田，欲前往密苏里州（Missouri）的堪萨斯城（Kansas City）领会。在慕迪前往北田火车站之前，慕迪对他创办的北田女子神学院（Northfield Seminary）的四百个女学生讲道，他用的经节是诗篇一百三十九篇二十三节：“神阿，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当慕迪走出来时，四百个女学生齐唱：“主祝福你，主保守你。”慕迪走下最后一级阶梯时，两颊已经沾满了眼泪。
     一八九九年十一月十一日星期六，慕迪乘火车抵达了堪萨斯城。慕迪领会的大会堂（Convention Hall），可容一万五千人。慕迪抵达后的翌日就是主日，布道大会正式开始。在那主日，有两次聚会，每次不止坐得满满的，外面还有数千人无法进入。慕迪带着病体，竭力传扬福音。他的声调达到大会堂的每一角落，似乎毫不费力。他已不能行走，但他仍能每日两次站在大众面前传福音，到了星期四晚上，他讲他生平最后的一篇道，题目是“推辞”。他引用路加福音十四章十六至二十四节的比喻，里面说到“众人一口同音的推辞”。他用这样的话来结束：“假定我们今晚将那个推辞写出来，读读看是否好听，‘上达天上君王：当我于一八九九年十一月十六日，坐在堪萨斯城大会堂之时，从你仆人那里，接受一张恳切的请帖，邀我赴你独生儿子的婚宴。请你准我辞了。’少年人，你肯签名在上面吗？年老的母亲你肯吗？你肯走进前来，从记者桌上，领取一枝笔，而签你的名在这个推辞上吗？你要说：‘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我也不愿签名。’我怀疑这里会有人签这样的名字。你要忽视神的邀请吗？我求你不可轻视。这是一位可爱的神，邀请你去赴大筵席，神是轻慢不得的。你可以玩弄闪烁的电光，你可以玩忽瘟疫疾病，你切不可玩笑神。让我另写一封复函，‘上达天上君王：当我一八九九年十一月十六日，列席塔萨斯城大会堂之时，从你仆人那里，接获恳切请帖，邀我赴你独生儿子的喜宴，我立即奉覆，因着神的恩典，我必前来。’谁要签名在上面？这里有谁要签他的名？有没有人说，因着神的恩典，现在我接受这个邀请吗？但愿神现在带领你有正确的决断。你若要见神的国，就必须这时作出决定。对于这个邀请，你要怎么办？我奉我主人的名，将这个请帖送给你，你要接受呢？或是要拒绝呢？希望你今晚满有智慧，接受这个邀请。请你快快定意，绝不要推辞着离开这个大会堂，直到你永远的问题得到了园满的解决。”
     慕迪在星期四的晚上讲完那篇道后，一下讲台，只看他全身淌着汗，可说已精疲力尽。慕迪搭马车回旅馆途中，对他的同工班斯．格力非斯牧师（David Baines－Griffiths）说：“我完了。”
     星期五下午，慕迪知道自己病重无法领会下去，就嘱人电告叨雷到堪萨斯城来接替他领会。星期五晚上九时三刻，慕迪在医生护送下，乘搭火车回到北田。
     一八九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星期五正午，慕迪平安离世。当慕迪弥留之际，断断续续地说：“地后退……天向我开启……倘若这是死，何等甜美……这里并无死亡的幽谷。神正在呼唤我，我必须去……这是我的加冕日子。……”
     北田的牧师司可福在葬礼上致悼词说：慕迪这样蒙神祝福，实在是神的恩典，司可福列出慕迪蒙福的五大秘决：
     一、他深晓基督救恩的丰富与尊贵，确实知道自己已出死入生，
     二、他对圣经的权威深信不疑，
     三、他清楚晓得他曾被圣灵充满，
     四、他恳切祷告，他深知全能的神不受任何限制，
     五、他勤奋工作，不放松自己，相信组织的重要性和宣传的效率。
     二十四年之后叨雷写了一本小册子《为什么神使用慕迪》，列出了慕迪蒙福的七大秘决，虽然与司可福的提法不尽相同列出如下：一、慕迪是完全降服神的人；二、慕迪是个祷告的人；三、慕迪是个高深和实用的圣经学生；四、慕迪非常谦卑；五、慕迪不贪爱钱财；六．慕迪热爱失丧的灵魂；七、慕迪确实得着上头来的能力。
第十一章 完全降服神

“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出埃及记三章二节

     慕迪因着有抢救灵魂的热狂，一生旅行百万多里路，向一亿多人布道，亲自为七十五万个罪人祷告。有人问慕迪，有多少人因听他讲道而得救，他回答说：“我完全不知道。感谢神，我也不必知道。我并不保管羔羊的生命册。”
     有人见证说：“与他在一起不久，我就想到基督，而不再想到慕迪。他是这样一个平常的人，连这一点我也很快忘记了。”英国伯明翰（Bimingham）的公理会教堂（Carr’s Lane Congregational Charch）的牧师谭尔博士（Dr．R．W．Dale），用二十四天的工夫，在各种聚会里，详细观察慕迪，盼望能探悉到慕迪如此有能力的秘诀。谭尔博士观察后，最后告诉慕迪说，这个工作极明显地是出于神的，因为他实在看不出慕迪本身和慕迪所作的工有什么关系。慕迪愉快地笑着回答：“哦，谭尔博士，倘若你能找出有关系，我要感觉十分难受。”
     叨雷说过：“慕迪能力的源头，不在他里面乃在神里面。”慕迪认清这一点。并且时常这样作见证，这就成了慕迪能力的秘诀。当慕迪于一八七六年在纽约的竞赛场（C reat Roman Hippodrome）领会的时候，他用摩西所见的荆棘异象，来答复这个问题，“神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让我们俯伏在灰尘里，把所有的荣耀归给神！当神在埃及施行拯救的时候，他未曾派遣大军。倘若是我们就必定派遣大军，或者差遣一个雄辩家！可是神差遣一个僻居旷野四十年之久，拙口笨舌的人。神所需要的是软弱！在神率领下，绝对不嫌小。神要我们向他求大事。祷告吧！哦，神阿，赐我圣灵！”
     另一方面，慕迪在一切之上，追求作一个完全降服神的人。一八七二年夏天，他在爱尔兰的都柏林，他听到同工瓦利说：“世界在等着看：神在一个完全绝对奉献给他的人里面，要作什么？”听了句话的时候，慕迪就立刻答应神，因着神的恩典，他愿意作这样的人。从此以后，慕迪把这个挑战当作他的座右铭，四十年之久要证明给全世界看，神能作什么。慕迪年青时，有一次，瓦利将慕迪介绍给爱尔兰都柏林（Dublin）弟兄会的领袖标利（Henry Bewley）标利说：“这个年青人是不是O和O？”瓦利不明白标利的意思，问说：“O和O是什么意思？”标利说：“他是不是Out and Out for Christ？”在中文，很难把Out and Out for Christ翻译出来。标利的意思是，慕迪是否为着基督出去又出去，或者说慕迪是否为着基督完全彻底地出去工作。标利的问话，一直深刻在慕迪的脑海中，标利本人曾自费印发了五十万份神音单张，有英文的、法文的、意大利的、西班牙文的、德文的，及其它文字的。
     某次在芝加哥慕迪与叨雷在一点程序上发生争执，慕迪用很温和的、很坦率的语调对叨雷说：“叨雷，在一切的事上，我要遵行神的旨意……神倘若要我从这窗口跳下，我也要顺服它！”叨雷告诉人，他相信慕迪这样说，是认真的。叨雷同时又附带的说：“慕迪先生在绝对顺服神这件事上，丝毫不苟且，慕迪是一个完全绝对降服的人。你我若盼望被神使用，就必须作完全降服的人。”
     “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出埃及记三章三节）
     全世界都转身观看慕迪：一个平凡的人，交在神的手中，被圣灵充满完全绝对顺服神，结果被神的爱烧着，烧得透亮，遍照了大西洋两岸。这是神的作为，在世人眼中看为希奇，让我们俯伏敬拜神！            （完）
二十四、宣信（1843-1919，Albert Benjamin Simpson）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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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二一年；当倪柝声弟兄在福州三一中学主持学生祷告会的时候，王峙是最早加入祷告会的学生之一。一九二二年，倪柝声弟兄在福州的王载家里擘饼纪念主的时候，参加聚会的几位弟兄中，有王峙、陆忠信等弟兄。
     王峙非常重视历代的属灵伟人，他特别推崇宣道会的创办人宣信。当王峙担任宣道书局的《圣经报》主笔的时候；曾为宣信的著作《上面来的能力》写序。在序里，王峙这样介绍宣信：“宣信博士是不用我来介绍的；他是解经家、作家、编辑、诗人、教师、牧师、传福音者、宣教士、组织家、领袖、具有医病恩赐者…从来未见过有这么多的属灵恩赐，集中于一人身上，像宣信一样。”
     倪柝声弟兄对宣信的诗歌有很高的评价，他虽然觉得宣信的诗稍欠韵味，词藻不够；不过，倪弟兄却说宣信的诗歌属灵的感觉对，道理上准确的。
     陶恕（Aiden Wilson Tozer）在《展翅》（Wigspread）一书中说、宣信的诗歌认真说起来，是把讲章予以诗歌的形式撮要地表达出来。不过陶恕又说，几乎每一天他都要抽出时间吟唱宣信的诗歌，因为这些诗歌表达了信徒的心愿和渴望。
     倪弟兄很喜欢宣信的一首诗，将这首诗选入《小群诗歌》里，它就是《让我们在主里面常喜乐》（Let us rejoice）我们仅录第一节如下：

     哦，让我们在主里面常喜乐，
虽然遭遇了误会、猜疑，
     虽然患难如同冲击的风波，
但是歌唱总胜似叹息。
     应当时常喜乐；当时常喜乐；
 无论如何，歌唱总胜叹息，
     无论如何，生存总胜死寂，

所以应当时常喜乐！

     倪柝声弟兄深受宣信这首诗歌的影响，在他所著的《旷野的筵席》的“二月一日”那一篇，就强调要时常喜乐。当倪弟兄知道他不久要与主在一起的时候；灵里的感觉正如宣信所写的第四节诗歌：
    哦，让我们在主里面常喜乐，因主爱我们是爱到底，
        我们要在天家与主在一起    不再有何忧愁与叹息。

     与倪柝声、王峙、陆忠信等弟兄一起服事主的陈则信弟兄，在创办了基督徒出版社之后，就着手编纂（诗歌）．陈则信弟兄也喜爱宣信著作的诗歌。《诗歌》第二二一首，即是宣信于一九零四年写成的《基督的十字架》“O，Cross of Christ”兹摘下第一节如下：

     基督虽能干趟
降生于伯利恒。
若未活你心坎，

救恩仍是无成。
各各他的十字架，
还不会拯救你；
在你里的十架，
才有能医治你。
     哦！基督的十字架，
我接你进我心；
使我脱自己管辖，
完全靠父神生命。

     陈则信弟兄在《诗歌》里，所收集的宣信诗作还有：第二一七首的《他为我死，我才能活》译自宣信于一九零四年写成的＂He died for me”；还有《诗歌》第二百十四首的《我已与基督同钉死》，译自宣信于一九零四年写成的“All the way to calvary”《诗歌》第三零七首《前要的是祝福》，即宣信于一八九一年创作的＂Himself”；而《诗歌》第一二二首《惟有耶稣，是我题目》，即宣信于一八九一年所作的“Jesus only”。
     宣信名作“Let us rejoice”即《哦，让我们在主里面常喜乐！》则编入《诗歌》第三二四首。
     四十年代初期；与陈则信弟兄在新加坡、马来亚、逻罗一带服事主的陆忠信弟兄，则将汤普信（Albert E．Thompson）著作的“The Life of A．B．Simpson”译为《宣信行述》。陆忠信在《译者序》中透露，整个翻译过程受到王峙弟兄和宣道会的翟辅民牧师的关注和重视。
     除了《宣信行述》，有关宣信的传记书籍还有陶恕（A．W．Tozer）的《展翅》（Wingspread）、和宣道会出版的《全然为主》（All for Jesus），以及兰弗博士（Dr．Bill W．Lanpher）写的《宣信传略》。
     陆忠信弟兄对宣信博士推崇备至，他认为宣信除了口才和文笔流利之外，还有三个优点，堪作信徒的榜样：
     一、爱人灵魂的热切，二、祷告生命的丰盛， 三、传扬真理的忠勇。
     除此之外，陆忠信还说出宣信具有纯正的信仰，过信心的生活，忠诚待人，著作丰富。英国属灵伟人史百克（Theodore Austin Sparks）经常这样说，在美国他所认识的众多传道人中，宣信弟兄，可以说是最属灵、最有圣灵能力的。
　　当我们编写属灵伟人小传的时候，我们认识到，真正的属灵伟人，是超越时空领域的．他们属灵的价值是跨越宗派界限的。内地会总干事霍斯牧师（Rev．F．Frost）这样说：
　　“宣信博士是属于整个基督教的，他的事奉超越了边界，他的影响力遍及世界每一个角落。”
第1章 童年的生活

     一七七四年，宣信的家庭从苏格兰迁居到加拿大的爱德华王子岛（Prince Edward Island）。那一年宣信的祖父雅各布·宣信（James Simpson）才五岁。雅各布·宣信长大了，就在岛上结了婚，生了三男四女。他的第四儿子小雅各布（James Simpson，Junior）于一八三七年二月取了珍妮·格拉（Janet Clark）为妻。定居在爱德华王子岛的湾景镇（Bayview）。
     小雅各布夫妇的先辈一直持守苏格兰长老会的信仰。小雅各布于十九岁悔改信主之后，就喜爱读圣经。他们夫妇共有五个儿女，宣信（Albert Benjamin Simpson）乃是他们的第四个孩子。一八四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宣信一生下来，他母亲珍妮·宣信（Janet Clark Simpson）就把他奉献给神，至于将来宣信是做牧养工作或宣教工作，她就由神来定规。他母亲没有把这件事情告诉宣信，恐怕影响他个人的决定，唯恐他不能行在神的旨意中。宣信出生才数星期，一八四八年初，适有加拿大首名往南太平洋（South Seas）宣教的约翰·格迪（John Geddie），在前往南太平洋新海布里地群岛（New Hebrides）途中，路经宣信的家乡，遂即为宣信施洗。约翰·格迪在祷告中，把神圣的宣教使命托付予宣信。二十一年后，约翰·格迪重逢宣信时，又一次提醒宣信当日的献身祷告。
     从来爱德华王子岛经济衰退，雅各布宣信举家搬迁到加拿大的内陆安大略省（Ontario）的漆咸市（Chatham）他们在九英里外的市郊买了木屋和农地。
     宣信的母亲珍妮·宣信，很有诗人的气质，优雅、高贵，并富想象力。她在爱德华王子岛养尊处优，这时对加拿大农庄的艰苦生活，感到单调和乏味。有时这种刻板的生活，使她情绪低落。在宣信童年时，常在深夜，听到她母亲的寝室传出母亲啜泣的声音。宣信听了，就从床上爬起来，走到母亲床边跪下祷告，求神安慰他母亲悲观、失望的心绪。宣信母亲由于有诗人的气质，也就有作诗的天赋，她还经常诵读英国的古典诗集。宣信的作诗天才，可以说是从母亲遗传来的。
     宣信的父亲雅各布·宣信，是长老会（Presbyterian Church）的长老，他坚信那些从苏格兰长老会秉承下来的信条和规例，并严格遵守那些非常严谨的清教徒（Puritans）规条。每逢主日，他们一家人就挤入马车里急急地赶往九英里远的教堂作礼拜。有时主日遇有特别事情，赶不及到教堂作礼拜，一家人便聚集在客厅里，连续几小时读圣经，或者读一些属灵书籍，包括贝斯德（Richard Baxter）的《圣徒的安息》（Saint’s Rest）。
     他父亲严格恪守主日，主日余下的时间，要一家人沉思默想。有一个主日，下午天气晴朗，宣信冒险溜出屋外，被他父亲看见，认为小宣信正享受不敬虔的自由。他父亲认为主日不适合打孩子，就在星期一早上，鞭打了宣信一顿。后来宣信的哥哥侯活·宣信（Howard Simpson）把宣信拉到一旁，传授宣信逃避鞭打的经验。个中秘诀是，鞭打那一天，比父亲早一点起床，点上腊烛，念那大本的圣经，大声祈祷，表示有忧伤痛悔之心。宣信也就以不圣洁和不敬虔的假悔改，来敷衍父亲，来逃避鞭打。不过，这样严格的家庭教育，使他在潜移默化中，堆积了宗教的意识，虽然他当时并不认识神。后来宣信得了圣灵的光照，得者了新生命，一切的潜意识，都借着新生命，成了真理。稍微长大，他逐渐地渴望有真实的属灵经历。到了十岁，他渴望成为神宝贵的器皿。在他十四岁那年，他经过了一段日子的考虑，决定攻读神学。影响他作出这决定的，是他阅读了太平洋的玻里尼西亚群岛（Polynesia）一位传教士约翰·威廉斯（John Williams）的传记，书中叙述约翰·威廉斯在欧罗孟哥（Euromango）殉道的经过。
     有一天，宣信的父母把他和哥哥侯活叫来，父亲说，根据旧约圣经的教训，长子应该分别出来事奉神。那就是侯活将来出来作牧师，宣信和其它人留在农庄作工。全家在经济上支持侯活的事工。宣信虽然才十四岁，却大胆地向父亲提出，他有办法找出路，自费读神学他不会增加父母的经济负担，他只要父母为他祝福。
     他的父亲雅各布·宣信听了，静默了一段时间，实际上他因着两个儿子都愿献身事奉神，深受感动，他简单地和激动地对宣信说：“我的儿子愿神赐福予你？”
     有一次宣信和一位同学，到河边摘野葡萄，不会游泳的宣信，跟同学一下水就沉没了。他不断在水中挣扎，永世的光景，恍惚展现在他眼前。他被人拉上来，放在岸边，不久就苏醒过来，他仿佛在渡过临终的一刻一样。这个被水淹没的惊险经历，唤醒宣信去关注灵魂的归宿问题。
     宣信十五岁时就不继续在家里受家庭教师教导，而是被父母送到离家九英里之遥的漆咸中学（Chatham High School）就读。换句话说，以宣信孱弱的体格，在任何天气下，每天都要来回走十八里路。在一个周末，情绪不稳定的宣信，徒步回家时，竟然迷失了路。突然间，他意识到自己绊倒在一排排印度教的坟墓间，他幼嫩的心灵被吓得毛骨悚然，精神大受刺激。等到他父亲在森林里找到他时，只见他已痴痴呆呆，失去常态。
     遇溺、迷途，一连串的精神打击，加上沉重的功课，使他不胜负荷。一八五八年，在他十五岁时，他的精神崩溃，健康遂即垮下来。医生警告他一年内不能再看书，因他的神经系统已经受到挫伤，并有生命之虞。他经常有一种对死亡的恐怖，他为着死亡的随时到临而恐惧不安。有一天他再也无法忍受下去，他已经支持不住，甚至对主耶稣也已经失去信心，他请求父亲到他床边为他祷告。在他父亲恳切祷告之后，神确是听了这位心灵破碎的父亲的祷告，宣信的健康也就逐步康复。
     然而宣信并未得救，救恩并未临到他身上。一八五八年末宣信在一个书房里，找到一本书是十七世纪苏格兰一位清教徒华尔德·马歇尔（Walter Marshall）于一六九二年所著的《救恩的福音奥秘》（Gospel Mystery of Salvation），书中有一段话，为宣信开启了永生的门：
     “你所能作的第一件美事，就是相信主耶稣基督。除非你相信主耶稣，你所有的作为、祷告、眼泪，以及一切的立志都要归于徒然。相信主耶稣，就是相信他照自己的话，此时此地，已经接受你已经拯救你，因为主耶稣曾经说过：‘凡到我这里来的，我必不丢弃他。’你相信主耶稣时，就有永生了，你就得赦罪、称义了，你并且得着新心，有圣灵住在你的心中了。”
     宣信立刻跪在主耶稣面前，相信主耶稣已经拯救他，得救的把握立刻从神那里临到他的心，就像大数的扫罗在大马色的路上受到了神的光照。
     当他恢复健康后不久，他得到中学的文凭。他在十六岁那年，在一间只有一个课室的公立学校教书，学生有四十多人，四分之一的学生是成年人，宣信比他的学生年纪更小。他把薪水积下来作入大学的费用，并抽空读大学入学试的书本。他虽然得救才几个月，他的心中充满了喜乐。他觉得许多圣经的话语好像是对他个人说的。以赛亚书五十四章九至十节带给他新的亮光：“我也照样起誓，不再向你发怒，也不斥责你。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永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是怜恤你的耶和华说的。”
     宣信这期间读了杜德里奇（Philip Doddrige）著作的《魂里宗教意识的兴起和进展》（The Rise and Progress of Religion in the Soul）。读完这本书，宣信深受感动，决意向神立下誓约。
     一八六一年一月十九日，是宣信毕生难忘的日子，在这一日，他整天禁食祷告，他写成了一份九百多字的《庄严誓约》。誓约内容如下：
　　“哦，你这永在全能的神，宇宙万有的主宰、你创造了世界和我，你是无所不在的。监察人心的主，此时此刻你的眼目注视着我，并知悉我的心怀意念。如今我知道我没有属世的动机来到你面前。但是，我的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我并不信任我的心；然而主你知道，我有心一生永远奉献给你。我原是一个罪魁，在你面前如同畜类，惟独靠着主耶稣为中保。我如今来到你施恩宝座前，立下这个誓约。诸天哪，我在主面前和我良心之前，作此庄严见证：我相信主耶稣，为我的救主、先知、祭司，及君王，神已使他成为我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如今我将自己完全奉献给你，主阿，求神为着你自己的荣耀，收留我，使用我。主阿，当我受到试探引诱时，求你纪念我。拯救人类的大元帅阿，求你使我刚强。我依靠你这位爱我的主，使我得胜有余。求主用圣灵加倍地充满我，并赐我天上一切属灵的福气，使我全然成圣，合乎主用。我乃是基督的精兵，我愿跟随羔羊而行。愿主保守我，忠心至死，直到主再来。主阿，无论我处于任何环境，若是合乎你旨意，求神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愿你赐给我需用的饮食，惟恐我在满足时不承认神，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惟恐我贫穷而去偷窃，以至羞辱亵渎我神的名。求主全能的圣灵终身保守我，奉主的名，立此永远的誓约，阿们。
　　陶恕在他所著的《展翅》中，对宣信当时才十七岁，竟能写下这份动人的肺腑、感人至深的《庄严誓约》，感到惊讶。说明在宣信软弱的躯壳内，藏着一种钢铁般的意志力。在他心的深处，早就有了一个生存的目的，就是为主活着。这个生存的目的，就是推动宣信一生事奉神的动力。
第2章 在大学的日子

     加拿大长老会的会友若打算奉献作牧师，必须得到教会长老们的一致同意，才可以进读神学课程。当年他们的先贤在苏格兰饱受逼迫，仍然坚持自己的信仰。现在更不能降低牧师的水准和素质，而令教会受到亏损。
     一八六一年九月底，华克牧师（Rev. William Walker）向安大略省（Ontario）的长老会推荐他教会的长老雅各布·宣信家中两个儿子——侯活和宣信——应获得进读神学课程的荣誉。
     一八六一年十月一日，宣信和许多候补的教牧人员一同来到加拿大安大略省伦敦镇（London）的长老会教务评议会（Presbytery）面前，接受评审。考核候补教牧人员的内容包括：他们的品格、他们的属灵经历、他们的信仰、他们的学问、他们的呼召。
     许多长老都好奇地想知道，一个年方十七岁的孩子，刚从农场出来，怎能站在古老的长老会讲台上受到评议会严格的评核，那些长老会的老前辈是最会听道的。结果宣信顺利通过考核，可以在多伦多大学（University of Toronto）的诺斯学院（Knox College）攻读神学院课程。诺斯学院可算是美洲最好的一间神学院。
     在多伦多大学就读期间，宣信到库克长老会（Cooke’s Presbyterian）的长老约翰·亨利（John Henry）家里打听有否可供住宿的空置房间时，遇到了约翰·亨利的长女玛嘉烈（Margaret Henry）。约翰·亨利会见宣信后，接待宣信兄弟，住在他们家里。宣信和玛嘉烈于是日日接触，他们互相倾慕，结为情侣。
     宣信在大学时，在属灵方面有一段长期间在走下坡，他失去了起初的虔诚和属灵的甘美。事后他坦白承认，他的宗教生活大都是尽本分和尽责任而已，却很少有喜乐，与主也很少有密切的交通。他的心污秽不圣洁，他尚未学习到基督住在他心中的秘诀，和圣灵的浸的真理。一直等到他蒙召出来专奉了十年，属灵情形才完全恢复过来。
     一八六三年九月一日，他重申一八六一年一月十九日立下的《庄严誓约》，把自己重新奉献给主。
第3章 忠心事奉神

     一八六五年四月，宣信由诺斯学院毕业。六月间，他和几位神学毕业生在多伦多（Toronto）的长老会教务评议会（Presbytery）面前接受考核。四年前宣信在安大略省伦敦镇的一次评审，是评审他是否合资格入读诺斯学院，这次在安大略首府多伦多的另一次评审，是评审他是否合资格出任加拿大长老会的牧师。这次考试范围，包括希伯来文、希腊文、神学、教会历史、教会行政管理等。此外，应试的学生还要在评议会宣读一些论文和讲章。宣信在评审时表现良好，符合担任加拿大长老会牧师的资格。
     这时候安大略省一个小镇丹达斯（Dundas）有一间小礼拜堂有意聘请宣信为牧师，宣信此时年仅二十一岁，自己也觉得在一间小教堂任职会保守他谦逊，更能虚心学习。另一方面，他又想在一间小教堂服事容易使他松懈，习惯了安逸舒适的生活。他决定接受更大的挑战，承担更重的责任，以便充分发挥神所给与他的恩赐。适巧这时候安大略省的咸美顿（Hamilton）的诺斯是老会礼拜堂（Knox Presbyterian Church）的欧文博士（Dr.Robert Irving）辞去牧师职位，宣信于是接受聘请，出任这间加拿大第二大长老会教堂的牧师。
     一八六五年九月十日主日，宣信以应聘牧师的身份在诺斯教堂讲道。九月十二日星期二咸美顿长老会的众长老特别为宣信举行庄严隆重的典礼，正式按立宣信为牧师。当晚，宣信离开咸美顿，乘搭火车前往多伦多，翌日——九月十三日，宣信与他心爱的玛嘉烈结婚。
     宣信实际年龄不足二十二岁，在这间闻名加拿大的教堂服事主，实非容易。他很注重在讲坛上的表现，他除了勤读圣经，又时常阅读先圣的属灵著作，来得着生命的供应，他并亲自落笔撰写讲章。可以容纳一千二百人的诺斯教堂，不久就挤满了会众。
     宣信除了悉心讲道，还登门探望信徒。繁重的教会事务，使宣信过度劳累，所以一八六九年七月十三日，教会长老们决定给他两个月的假期去休假，以期早日恢复他的健康，但是宣信只同意接受一个月的假期。长远来说，加拿大寒冷的天气对宣信的身体不适合，他有意转换环境，对天气较暖和的美国去服事。
     一八七三年十二月四日，宣信通知咸美顿长老会，他接受了美国肯塔基州（Kentucky）路易维尔（Louisville）的柴丝纳街长老会（Chestnut Street Church）的聘请。十二月十四日主日，宣信在诺斯长老会教堂作最后一次讲道，宣信讲到“今天就是救恩的日子”来勉励会众，并罗列了他八年来在那里事奉的成果，会众由二百九十七人，增至六百四十六人，主日学学生由一百八十名，增至四百五十九名，至少引领七百五十人归主，并清还教会债务八千美元。由一八六五年至一八七三年，共收到奉献款达五万美元。宣信在诺斯长老会所作的工作，受到了会众一致的称赞，他事奉的成绩，是他灵性高深的明证，长老会的刊物这样评估他：“宣信在工作上，及他的口才、干才，和成就，是无人可以肩比的。”
     一八七三年十二月下旬，宣信正式就任肯塔基州的路易维尔的长老会最大教堂的牧师。他在柴丝纳街长老会的第一篇信息，就是马太福音十七章八节的经文：“他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里。”那天早上，他对会众这么说：“我无意以使徒自居，给你们新的启示。我到这里来，也不是要阐释甚么新的道理。在我的眼目中，唯独是耶稣。”宣信日后根据这个亮光，写出了一首伟大的诗歌《惟独耶稣是我信息》（Jesus only）。
     宣信在柴丝纳街长老会的年薪是五千美元，在当时是一个可观的数目，神丰丰富富地供给他一切的需用，他们夫妇可以无牵挂地专心事奉神。安逸的生活并没有影响宣信的追求，他读了波尔门。（William Boardman）的《更高的基督徒生活》（The Higher Christian Life），他渴望能够成圣，被圣灵充满进入更高的和更深的属灵经历。
     路易维尔这个南北交界的城市，因着解放黑奴的问题，许多教堂意见分歧，无法同心。有的教堂支持南方，有的教堂支持北方。基督教的各教堂二十多年来感情破裂，一直未能弥合。宣信到任之后，觉得应该克服这个障碍，就不断为各教堂的团结，迫切祷告。他并且邀请路易维尔所有教堂的负责人和同工，到柴丝纳街长老会礼拜堂，一起跪下祷告向主倾心吐意，求主的爱感动他们，好除去他们多年来的间隔和歧见。他们的祷告蒙主垂听，一些礼拜堂的同工，以往互不往来，终于也握手言和了。
     宣信清楚地认识到，除非教会复兴，这个数十年破裂的伤痕，实在难于完全地、彻底地弥合。一八七五年他建议邀请布道家惠特少校（Major Daniel W.Whittle）和歌唱家白力斯（Philip P．Bliss）到路易维尔城组织大型联合布道大会。白力斯除了独唱外。更是美国当时有名的圣诗作家，他所谱的不朽歌曲，许多首至今仍被各地教会广泛使用。惠特少校和白力斯用歌唱福音诗歌的形式来传福音，他们的诗歌打动了会众的心。特别是白力斯领诗时，白力斯的独唱，实在摸着了会众的心灵的深处。宣信觉得白力斯的心中，确是充满了主的爱。白力斯是撇下了一切，忠心地跟随主，一心一意传扬天国的福音。从白力斯传福音的果效，宣信学习到在传福音聚会中，诗歌占有很大的地位。宣信本人也很注重短歌，特别注重由个人来独唱福音的短歌。白力斯除了在福音诗歌的事奉上影响了宣信；在属灵生活方面，白力斯也有很深的经历。当宣信与白力斯接触时，宣信觉察到白力斯确实是被圣灵所充满。宣信感觉到在工作上，自己缺少圣灵的能力，也没有得着生命的丰满，他于是开始寻求圣灵的充满。对于这一次的属灵大转机，宣信这样作见证：“说到那一晚的经历，我有说不尽的感谢和赞美，因我在许多事上都犯错误。在一切事上，都不完全。我心中孤单痛苦，在这一个深夜里，我毫无保留地，把自己完全地奉献给主，没有条件地顺服在主的脚前，我能大声唱说：

     我今撇下所有事物
     甘背十架跟耶稣
     虽至贫寒多受委屈，
     心唯爱主作门徒。

     宣信从来没有这样的喜乐过，第二天早上，他请全体会众来和他分享这个喜乐，一起歌唱这首诗歌。宣信作见证说：“神悦纳我将生命献上当作圣殿，让他的灵住在我里面，彰显出他的荣耀与能力。神悦纳我那一晚的奉献，使用我作他贵重的器皿，作他无愧的工人，叫我一直活出他的生命——完全的、同钉十字架的、专为主活着的生命。”
     可惜的是，白力斯突然在这时候被主接去，这给宣信的心灵带来了极大的悲痛。事情是这样发生的：腓力·白力斯和妻子鲁思·白力斯（Lucy Bliss）于一八七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搭火车往芝加哥途中，火车在俄亥俄州（Ohio）的阿叙特伯拉（Ashtabula）撞上桥梁，整列火车在烈火中焚烧。本来白力斯已经逃出列车，为了抢救妻子鲁思·白力斯返回火场，结果白力斯与他心爱的妻子鲁思一齐葬身火海
     白力斯的献身精神感动了宣信，他再接再励地在路易维尔传扬福音，许多人听了福音而重生得救，并将自己奉献给主。几个月来，已有一百七十五人加入教会。宣信接着在每主日晚上租下路易维尔城公共图书馆礼堂（Pubic Library Hall）来传福音。那个图书馆礼堂可以容纳二千人。每主日晚的聚会都满座，许多人受感动蒙恩得救。后来公共图书馆不再租出礼堂给宣信传福音，宣信就改租玛高列戏院（Macauley’s Theatre）来传福音。单是一八七七年冬天，就有一千多人归向了基督。
     在这段日子，宣信遇到一次灵性上的大危机，神光照他，他才彻底认识到自己的工作是何等的荒凉枯萎，他忽略了传福音给贫穷人。换句话说，他深知他真正的事奉还没有开始。经过了一整夜的痛悔反思，宣信立意把贵族化的柴丝纳街长老会的教堂向普罗大众打开，把柴丝纳街长老会变成路易维尔城传福音的中心。
　　一八七八年四月十八日，宣信再一次来到主面前，重申他干一八六一年一月十九日向神立下的《庄严誓约》，这个誓约宣信曾于一八六三年九月一日重复向神立誓证实。这次是宣信第三度向神坚定自己的《庄严誓约》，他又一次毫无保留地把自己彻底奉献给神。
　　一八七八年中，有一天宣信到芝加哥（Chicago）探望朋友。在那一晚，他半夜从梦中惊醒，梦中的情景是这么逼真，使他全身颤抖不已。那时他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和神圣的感觉，感受到至高的神既奇妙又庄严的权能、他仍清楚地记得刚才的梦境，记得在这个梦中所看见的异象。宣信记得自己，坐在一间很大的礼拜堂内。在宣信的四围，坐了密密麻麻的好几百万人，好像全世界的基督徒都聚集在教堂里。所有的人都向讲台上观望，只见讲台上坐着一大群的人，从他们的面貌和外形看出多半是中国人。会众一言不发，沉默地、缓慢地走过讲台，用手示意，来表达这些人内心的痛苦，显示他们渴望有人到中国传福音。这些中国人脸上所表露的痛苦和绝望，是宣信永远不会忘记的。宣信已往从来没有想过中国人，也从来没有谈论过中国人。当宣信醒来时，他被这个有关中国的异象所慑服。他受圣灵感动，整个人恐惧战兢，立刻屈膝跪下，答应主说：“主阿！是的，我愿意去中国，求你差遣我，我愿意向中国人传福音。”
　　看到了有关中国人的异象之后，宣信这样述说：“好几个月的时光，我一直盼望主为我开路，我并尝试去找一扇敞开的门，但是路仍然不通，门总是关闭着。”
　　当宣信有意要辞掉美国教会牧师的职位，到远方的中国去，他立刻动笔写信给宣信夫人，把他坚决往中国的志向告诉她，且请她与他同心奉献给主，并要她作好准备，带着儿女们与他一同到中国作宣教工作。当时宣信夫人仍未看见这个往中国作宣教士的异象。她过惯柴丝纳街长老会教堂的舒适生活，她不甘心前往中国。这是她事后的笔供：“我当时对这种牺牲仍未有心理准备，我写信答复他说，他要去中国可以自己去，我则留下来打理家里的一切，和照顾孩子，我知道这样的话可以叫他暂时安心下来。”
　　可是宣信根本不能放下妻子和六个孩子不理。他一时无法抽身、前往中国，但是在宣信一生中，他念念不忘神给他的中国人的异象。他根据哥林多后书十章十六节。“将福音传到你们以外的地方。”写了一首诗《到以外的地方》（The Regions Beyond）来抒发他的情怀，来表达他心中的愿望。

　　我必会前往那遥远之地
　　那地方从来未听过福音的真里
　　千万人至今仍不知神的慈爱
　　我要尽速说出耶稣爱的故事。

　　一八七九年六月九日，宣信建议在路易维尔城兴建的福音会幕（Gospel Tabernacle），在当地百老汇街（Broadway street）落成。原来预算是六万五千美元，想不到规模太大，共花费了十万五千美元。这座能容纳二千五百人的堂皇会幕，结果使教会欠下一笔庞大的债务。福音会幕开始聚会之后，一直没有感恩的献堂聚会，因为宣信不肯将一个债务在身的教堂献给耶和华。这笔债务一直使宣信郁郁不乐。几年后倒是有一位当地长老奉献四万美元还清教堂债务，却把福音会幕改为他的名字的纪念堂。这件事羞辱了主的名，显然地神并不喜悦。结果两个月后，会幕被火烧毁，付之一炬。
　　一八七九年一月一日，这一天是宣信一生中最大的转机的纪念日，主在异象中指示他去作宣教工作，在这一天，神借着他在圣经中的话语，印证这个呼召，宣信用红笔重重圈住杰里迈亚书三十九章十八节：“却要以自己的命为掠物，因你倚靠我，这是耶和华说的。”
　　神再一次向宣信印证神把宣教工作托付给他。神指示宣信要他关怀异邦人的灵魂，要他为世人和正在沉沦中的异教徒劳苦、出代价，就像他自己深入他们的乡土一样。宣信意识到无论主是否要他亲自前往世界各地，他亦应该肩负这个世界性的宣教任务、为的是拯救世界各地失丧的罪人。
　　“鉴于路易尔城并不是宣信可以展开普世宣道工作的地点，因此宣信于一八七九年十一月接受纽约市十三街长老会教堂（Thirteenth Street Presbyterian Church）的邀请，出任该纽约礼拜堂的牧师。
第4章 神的医治

     宣信接受纽约市第十三街长老会的聘请，路易维尔城的柴丝纳街长老会，起初极力反对，接着竭力挽留。他的妻子玛嘉烈也非常激烈地反对。他们夫妻有许多欢乐的时刻，两人同心事奉主，互相支持，彼此勉励。但有时也会发生误会，并有磨擦和龃龉发生。这次玛嘉烈反对丈夫到纽约去，使夫妻的关系出现了问题。宣信原想拜托会友调停夫妻关系，却感到这样作会失去见证，就为自己和妻子恳切祷告，求神给他本人恩典，使他能继续体贴她、爱她、原谅她。过了一段日子，玛嘉烈顺服下来，夫妻的争执终于结束。
     一八七九年十一月十日，宣信一家登上夜车，前往纽约。十二月九日，他正式就职任十三街长老会的牧师。他的第一篇讲章是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七、八节：“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者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
     一八八零年二月宣信主编的月刊《福音传遍各地》（The Gospel in All Lands）面世。宣信既要牧养教会又从事繁重的编辑工作，使他本已虚弱的身体，不胜重负，终于患上了风湿性心脏病，和气喘病。他曾服用各式各样的药物，包括草药和西药，又随身带着应急用的阿摩尼亚。宣信身体情况的严重，可从一位纽约名医的口中获得证实，该医生认为宣信剩下的年日已屈指可数。
     最严重的还是宣信的精神衰弱。他的头脑过度烦恼，神经非常脆弱，以致他童年的忧郁症再度发作。传记作家陶恕在《展翅》中这样述说，“对神沉醉者，对神梦想者，和国度的奥秘派，都有这些特征他们情绪的波幅异于常人。他们攀升到难以置信的高度，有时则被忧愁推低到谷底。有时像被掳的犹太人，坐在迦巴鲁河（Rivet Chebar）的旁边感到惘然失落，或以他们孤寂的悲愁惊吓守更的人。”
     在宣信接近崩溃的时候，他请假到美国纽约州东部的萨拉多加温泉（Saratoga Springs）休养。在养病期间，有一个主日下午，他听见四个黑人歌手合唱圣诗，他听到诗歌里两句歌词：“我的耶稣是万主之主，无人能像他做工。”这样简单的话语，令他惊讶，感动了他，好像是天上来的声音。于是宣信接受耶稣为万主之主，并求主施展他的作为。
     一八八一年八月初、宣信举家前往美国缅因州（Maine）的古果园（Old Orchard）度假。恰好古利斯医生（Dr. Charles Cullis）也在古果园带领聚会。古利斯医生一面为病人祷告，一面为病人医病：古医生相信，神不止拯救人的灵魂，神也医治人的疾病。在古果园的聚会中，有二百多人见证他们如何蒙神医治，全因着他们信靠主的话，正如他们因信得救一样。宣信回到房中，跪在主脚前，他深信神的医治，是基督荣耀福音的一部分，要拯救、医治被罪恶、疾病捆绑的人。
     几年前宣信在路易维尔任牧师时，目睹教会中有位年青的瘫痪病人得主医治，当时宣信大受感动。如今宣信由于缺少信心，反而不再依靠神，而是试遍各种药物，宣信这样反省：
     “从前那位弟兄得蒙主医治，留给我一个极深的印象。不久之后，我决意接受耶稣为我个人的医生，我一直信靠主在医治我、刚强我，我就很希奇他确实一直保守我。后来，因为无人指引我，并且我过份地倚靠医生，因此我丢弃了专心信靠神的医治的信心。这几年来，我对神的医治这件事又徘徊在十字路口了。”
     过后，他坐在海边的一块大石上，沉思神的医治这件事，沉思间他看见一些海草被海水冲上沙滩上，一会儿又有波浪把这些海草卷回浪涛中。他立刻站起来，把海草从浪花中夺过来，搁在海潮冲击不到的地方。这时候神的灵仿佛对宣信说：“你就是那些海草，你一直在挣扎，要走到安全的岸上，但无情的巨浪又把你卷回汹涌的大海中。但是我一直看着你，希望把你拾起，带你到安全的居所、可惜你一直不给我机会。”
     在一个星期五下午宣信走进古果园的松树林中，在那里他跪在松树的落叶上，向青天举起他的右手，他就这样地面对面向着神，立下三个信托神的医治的誓约：
     一、他庄严地接受神的医治的真理，视之为神的话语及基督福音的一部分；
     二、他接受主耶稣作他身体的生命；接受主耶稣作他的大医生，医治他一切的疾病；依靠主耶稣供给他一切的需要，直到他一生的工作终结，走完人生的路程；
     三、他庄严应许，要用神的祝福，来荣耀神和帮助人。
     所有这些誓约，他是恐惧战兢地向神表示诚心，直到那日他将见神的面。宣信同时向神许愿说，无论何时何地，当神呼召他，或者有人需要他，他都要为神的医治的真理作见证。
　　宣信在古果园得着神的医治之后，他认识到必须不断地与主联合，在基督里才是完全的，要时刻倚靠主的生命，支取主的力量为他的力量。有一天宣信在书房找稿件，房中一片黑暗，他把一瓶油倒在火炉里的灰烬上，顿时有了火，也发出了光，他于是找到了稿件。宣信说：“这真是一个好比方。有时我身体的力量像那一堆的灰烬，快烧完了，但是感谢主，我还有一瓶油——神的圣灵，他能使死灰复燃。当圣灵把他的丰盛倾倒在我疲乏的身体上，神的生命和力量来了，我就不困倦地作起工来了，我乃是这样地依靠主的生命和力量，继续地天天为主作工，直到一生的工作完毕才停止。”
　　宣信得到神的医治之后，就进一步地顺服所看见的另一亮光受浸的真理。他虽然是纽约十三街长老会的牧师，却到纽约浸信会教堂受浸。
第5章 离开十三街长老会

     过不了多久，宣信发现十三街教堂的长老们对传福音工作没有异象，有的长老们不满新会友参差不齐，背景悬殊，既有贫苦大众，又有显贵人物。十三街长老会对信徒是有选择性的，是要吸收那些富贵的、有身份的信徒，组成一个豪华的会所，而宣信所要的，是一个由税吏和罪人所组成的，不带着世俗眼光看人的教会。
     有一次，十三街长老会要举行一个黄昏跳舞会，宣信认为这个舞会，不合圣徒的体统，他向长老们交涉，长老们答应取消那次舞会。晚上八时，宣信感到疲倦，就出去找一个僻静的地方休息。宣信休息完刚走开几步，就听到音乐的声音，他有点怀疑，跑过去一看，见到年青人对他阳奉阴违，照着原来拟定的约会跳起舞来。宣信认为长老们、执事们不尊重他，他觉得今后无法和他们长期在一起服事主。
     到了有一天，宣信要求长老们接纳他在意大利贫民区街头布道时所嬴得的一百名新决志者，长老们竟加以拒绝。
　　一八八一年十月三十一日，他向十三街长老会提出辞呈，毅然放弃了每年五千美元的收入。他的辞职不是草率的，乃是花了一个礼拜的祷告，和一番的深思熟虑。当他说出辞职的理由时许多人垂下头流下了眼泪。在十一月六日那天他用路加福音四章十八节作他辞别的讲章：“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
　　他讲到他很关心纽约市区那些被传统教会忽略的人，他又表示他反对长老会一贯推行的婴孩洗礼，并说出他最近顺服圣经的真理，已经受了浸。
　　辞职后，宣信的生活困难，他失去了每年五千美元的高薪，但是他有信心神会眷顾他。他相信，只要他所作的合乎神的旨意，神会供应他一切的需用。
　　一八八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宣信在第八街的苏格兰人俱乐部（Caledonian Club Hall）开始聚会，当日只有七个人参加。宣信指出纽约市的属灵需要，然后他要大家打开圣经，一起读撒迦利亚书四章六节和十节：“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然后他们跪下祷告，说，“我们是几个软弱．贫穷的平常人，我们惟有专一倚靠圣灵的能力。主阿，我们赞美你，因你从未误事，你常常垂听我们的祷告。直到如今，你一直都帮助了我们。”
　　他们聚会了一段日子，有许多慕道者前来谈道，有许多未信的归向了基督。人数日增，场地不敷使用。一八八二年一月，他们迁往音乐学院的礼堂（Academy Music Hall），会众再度增加，被迫数度搬迁，直到一八八四年四月，才搬入较好的、新装修的第二十三街会幕（Twenty third Street Tabernacle）．
　　同是一八八二年宣信参照英国坚尼斯弟兄（H.Grattan Guiness）主持的东伦敦海内外差传学校（East London Institute for Home and Foreign Missions）开始在纽约筹办美国第一间圣经学校（New York Missionary Training College）。宣信肩负了更繁重的使命，对着这些综合性的事工。他付出更多的精力和时间，但是神的能力从宣信身上活出来，宣信作见证说：“每一次的呼吸，都是直接从那超然的源头支取能力，使我能应付我的工作。我肯定地相信，这纯粹是基督从我身上彰显他的生命。”
　　一八八二年五月二十五日星期四晚上，宣信在纽约的大歌剧院（Grand Opera Hall）讲到神的医治，宣信见证了神在他身上施行了奇妙的医治。
　　一八八三年初，宣信收到了一笔二千美元的奉献款，他用这笔款租了纽约市第三十四街三三一号，成立了信心及治疗之家（Home For Faith and Physical Healing）。宣信这样说到这间疗养院：“所有的病人，凡愿意运用信心实行靠主医治的人，都可收留在此疗养院住一个短时间来接受主的话语，等候神祝福他们的身体和灵魂。
　　一八八三年十月宣信在《话语·事工·世界》（The Word，The Work and The World）刊物上发表了一篇著作《医治的福音》（The Gospel of Healing），让基督徒对神的医治有更正面的和更深入的认识。
　　一八八五年六月宣信前往伦敦参加伯善大会（Bethshan Conference）这是一个追求圣洁和信心医病的国际性聚会与会者包括来自欧洲大陆、美洲、澳洲的爱主弟兄姊妹。主持大会的是很有属灵份量的波尔门（William Boardman）和贝斯特夫人（Mrs．Elizabeth Baxter）。（贝斯特夫人的丈夫贝斯特牧师（Rev．Michael Baxter）创办了伯善医疗所（Bethshan Healing Home）。在那一次聚会中，宣信作了个人得着神医治的见证。宣信所释放的医治的信息，带出新的亮光。同年伯善大会的刊物《你是医治者》（The Healer）更摘录了宣信所著的《医治的福音》（Gospel of Healing）。
　　宣信在伯善大会结束后，就到英国的利物浦（Liverpool），参加另一个国际性的圣洁和医治聚会。
　　一八八五年底，宣信在美国纽约州西部的水手城（Buffalo），主持一个神的医治的聚会。一位来自加拿大多伦多的沙尔门（John Salmon），在聚会时他的晚期肾病突然得着了神的医治。从此沙尔门成为宣信长达三十二年的同工。从一八八七年起，沙尔门任宣道会副主席，历二十五年之久。一八九一年，沙尔门在加拿大的多伦多成立了伯大尼教堂（Bethany Chapel）。
　　值得一提的是，几年后，有一位多伦多年轻人听了宣信向普世宣教的呼召，前往美国奈亚（Nyack）的宣教训练学院（Missionary Training Institute）。接受栽培和训练。这位年青人从宣教训练学院毕业后，回到故乡多伦多就是在沙尔门主持的伯大尼教堂被按立为牧师。按立牧师那天宣信亲自由美国赶来观礼。这个年青牧师后来被宣信差派到中国，他就是翟辅民（Robert Alenander Jaffray）。
第6章 面向全世界

     一八八三年三月，宣信对海外宣教的负担进一步具体化，他成立了普世宣教联会（Missionary Union For the Evangelization of the World）。普世宣教联会的主要目标，是把福音传遍全世界。宣信深信神的话语：“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作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马太福音二十四14）
     在一八八三年三月份的《话语·事工·世界》（The Word，The Work and The World）刊物的社论中，宣信重申福音要传遍世界，是基督再来的必要条件。
     普世宣教联会出版的刊物《话语·事工·世界》（The Word，The Work and The World），内容近似宣信于一八八零年所创办的刊物《福音传遍各地》（The Gospel in All Lands）。
     一八八三年十月一日，宣信创办的宣教训练学院（Missionary Training College）正式成立，以培养宣教士，然后将他们输送到世界各地。学生都是福音会幕（Gospel Tabernacle）的会友。这一年福音会幕已被纽约市政府正式批准为合法的宗教团体。
     一八八五年夏天宣信前往英国，在英国他认识了普里茅斯弟兄会（Plymouth Brethren）的传道人瓦利（Henry Varley），瓦利曾于一八七二年夏天在爱尔兰的都伯林（Dublin）对美国布道家慕迪（Dwight Lyman Moody）说，“世界在等着看：神在一个彻底奉献给他的人里面，能作什么？”瓦利这句话，对慕迪的一生，影响重大。宣信在英国，邀请瓦利到纽约二十二街会幕布道。瓦利在六个星期的传福音聚会中，带领许多人信主得救。在宣道会的初期历史中，得自一个弟兄会的领袖的帮助，实在是神奇妙的安排。
　　一八八六年八月，宣信应古果园营地协会（old Orchard Camp Meeting Association）主席卢斯（Isaac Luce）的邀请，到美国缅因州（Maine）的古果园营地聚会讲道。
     在古果园聚会行将结束前一天，美国·更正教的锡安主义者布莱斯敦（William Blackstone）发表了一篇重要的讲话，题目是《世界的需要和教会的工作》（The Need of the World and the Work of the Church）。布莱斯敦呼召基督徒积极行动起来，把福音传遍全世界。
     布莱斯敦的话对宣信带来了重大的冲击，特别是布莱斯敦向美洲的基督徒提出挑战，要他们牺牲安逸舒适的生活方式深入世界各地去传扬福音。一八八六年十二月份的《话语·事工·世界》反映了布莱斯敦的信息，这信息给宣信留下深刻的印象。并给宣信一生带来了重大的改变，是宣信推动的普世宣教运动历史上的里程碑。
     一八八七年宣信号召所有的基督徒不分宗派，都积极参与传福音的事奉和祷告。他呼召信徒们在这项普世传福音的事工上，同归于一。宣信为此宗旨，成立了基督徒联会（Christian Alliance），并亲任会长。在这之后，宣信又发起成立一个专责宣教事务的机构，即福音宣道联会（Evangelical Missionary Alliance）。
     后来宣信又把福音宣道联会改名称为国际宣道联会（International Missionary Alliance）。
     一八八九年《话语·事工·世界》月刊改称为《基督徒宣道周刊》（The Christian Alliance and Missionary Weekly），以加强基督徒联会（Christian Alliance）会员的联系和合一。一八八九年八月四日，宣信在《基督徒宣道周刊》上撰文：“教会历史上最大的运动，也许就是今天的基督的运动。在我们的时代里，复活、升天．登宝座的基督，乃是我们属灵生命的中心。基督是圣洁的源头，是医治的能力，是再来的君王。基督是工作的主、教会的头、教会全体的救主和元首。我们乐意拣选这个微小的刊物来宣传这四层福音的标准；我们不止高举的救恩、他的圣洁、他的医治，和他的再来，我们乃是高举耶稣基督自己。我们永远的口号，乃是‘惟独基督——高举他的神格、他的荣耀、他的工作和他的一切。”
     宣信所注重的四重福音的信息乃是高举基督为救赎主、使人成圣者、医治者和再来的主。
     一八八九年六月二十三日，福音会幕（Gospel Tabernacle）正真落成。聚会的场地经过了几次的搬迁，终于有了一所永久的会幕了。翌年，宣教训练学院搬到福音会幕隔邻，也跟着有了永久的校址。
     一八九一年八月，在美国缅因州（Maine）的古果园大会（Old Orchard Convention）再次举行。参加的人很多，许多人找不到位子坐，圣灵充满整个会场。宣信叙述当时的情况：“我们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奇妙的圣经浇灌，不少人为宣教工作热心地献上自己。信徒一个接着一个地站起来，要求有份于支持宣教士，这种奉献的方式。为宣教工作解决了经济问题。在古果园的树林中，宣信向二万会众读出路加福音十章二节：“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
     这一年，宣信得到了一个完全了解他的同工威尔逊博士（Dr.Henry Wilson）。威尔逊博士和宣信一样，原籍加拿大。威尔逊在纽约圣公会的圣佐治堂（St．George’s Episcopal Church）任牧师，后来威尔逊成为宣信的心腹，成为最接近宣信、最能影响宣信的人。
     一八九二年初，宣信远涉重洋，抵达广州，然后深入广西视察，他没有违背他早年在梦中看到的中国人的异象，他细心了解传福音给中国人的实际需要。宣信到了华南之后，发现宣教士首先要解决的，是学习当地的方言。他认为传教士必须打破语言的隔阂，以便向当地人直接传扬福音。
     宣信回到美国之后，就常常在宣教士被差派之前再三叮嘱他们，到中国后，要用功学习华人语文。在中国，宣道会和内地会的宣教士，有一共同点，即都是超宗派和超地域的，都着重在乡村布道，都愿意深入穷乡僻壤，作开荒的工作。
     一八九三年，宣信又到中国，在湖北、安徽一带视察。宣信回到美国后，遂即派送李戴维牧师（David Le Lacheur）为宣道会东亚区总监，把总部设在安徽省的芜湖。
　　一八九七年四月宣信把美国国内的和国际的两个福音机构合并为一，即将基督徒联会（ChristianAlliance）和国际宣道联会（International Missionary Alliance）合并，正式命名为宣道会（The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宣信赞成把这两个宣教机构合并。他说：“这次合并正代表宣教运动的精神。我们是一群合而为一的基督徒，为着向全世界宣教，而作出努力。”
     宣信被选为宣道会的会长兼总监，芬克牧师（Rev．Albert E．Funk）任秘书长。
第7章 宣信的文字工作

     正如前文所述，宣信在少年时代曾经精神崩溃、神经衰弱、头脑不太清楚、思想迟钝，但他谦卑地来到主的面前，求问主，求主恩待他，体恤他的软弱。主对宣信说：“我就是你的智慧。”主应许说：“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结果，神真的听了宣信的祷告，医治他的头脑，脱离一切的神经衰弱。文字工作成为他的乐趣和安息。神确是他的智慧。
     第五章已经题及，一八八零年二月宣信创办了《福音传遍各地》（The Gospel in All Lands）。这份基督教月刊于一八八一年五月曾报导了在中国的宣教工作。出版一份杂志，牵涉到各方面的事务，包括章的撰写，数据的搜集以及编抄、校对、封面设计等等。宣信自从出版了这本《福音传遍各地》，就积累了丰富的编辑经验。主借着这本月刊锻炼了他。
     到了一八八二年宣信创办《话语·事工·世界》（The Word，The Work and The World）这份属灵刊物时，刊物的属灵份量就明显加强了。陶恕（Aiden Wllson Tozer）这样评说：“不能否认的《话语·事工·世界》是有历史以来，最好的一本刊物。”
     一八八九年一月宣信把《话语·事工·世界》改名为《基督徒宣道周刊》（The Christian Alliance and Missionary Weekly）。一八九七年再易名为《宣道周刊》（The Christian and Misionary Alliance Weekly）。
     一九零二年，宣信又主编了另一个月刊《永活的真理》（Living Truths），这时候他的信息，显示了他的属灵生命，已经达到更高的和更成熟的阶段。
     宣信的许多书籍，只有一小部分是他亲笔写的，大部分是他的讲道记录，经速记后整理、编写出来的。帮助宣信出版书籍的，有两位姊妹，她们是谢佩德（Louise Shepard）和比尔（Emma Beere）。
　　宣信的书籍很多，其中包括：
　　《耶稣的丰满》（The Fullness of Jesus）
　　《四十天显现的复活基督》（The Christ of the Forty Days）
　　《四重福音》（The Four－Fold Gospel）
　　《圣经中的基督》（Christ in the Bible）
　　《会幕中的基督》（Christ in the Tabernacle）
　　《医治的福音》（The Gospel of Healing）
　　《天国的福音》（The Gospel of the Kingdom）
　　《祈祷的生命》（The Life of Prayer）
　　《安静的能力》（The Power of Stillness）
　　《基督是生命》（The Christ Life）
　　《旧的信仰与新的福音》（The 0ld Faith and the New Gospels）
　　《使徒时代的教会》（The Apostolic Church）
　　《耶稣的名》（The Name of Jesus）
　　《未来时代的预兆》（Earnests of the Coming Age）
　　《更广阔的基督徒生活》（A Larger Christian Life）
　　《向基督学习》（In the School of Christ）。
第8章 宣信的诗歌

     宣信的诗歌，起先是为配合他的讲章作的。他把他的讲章的几个要点，分成诗歌的几节，或者让人独唱，或者让会众唱。结果产生了很好的效果，因为讲道只是讲员对会众讲，是单向的，而会众唱诗时，就直接参与了聚会，诗歌的词句更深入唱诗者的脑海里。
     宣信尝试创作了几首诗之后，就更有把握了。他开始对诗歌的曲调和旋律有独特的和精辟的建议，当然其中少不了要汲取领诗的贝格弟兄（J．H．Burk）或他女儿玛嘉烈（Margaret  Simpson）等的宝贵意见。
     在制作圣诗方面，卡特医生（Dr．R．Kelso Carter）对宣信的帮助是人所共知的。只是这位医生出身海军，多年在美国海军学院（Annapolis）任教，虽有诗歌的天赋，其诗歌的旋律都略为剧烈和狂暴。
     值得称赞的是，在宣信的领导下，并在贝格、卡特、玛嘉烈和史蒂芬斯师母（May Agnew Stephens）等的齐心协助下，一九零五年出版了《基督徒生命圣诗》（Hymns of the Christian Life）。《基督徒生命圣诗》在一九零八的版本，收集了一百十七首宣信作的诗歌。
     虽然倪柝声在《信徒造就》中，谈及宣信的诗歌词藻不够，但却称赞宣信属灵的真理非常准确。陶恕在《展翅》一书中承认宣信的诗歌不够完美，另一方面陶恕又认为，宣信的诗歌激励了许多人使他们燃起了宣教士的热诚和献身精神，而陶恕本人几乎每天都要跪下来吟唱宣信的圣诗。宣信的诗歌，有一特点，即是以基督为中心，说到基督是一切。
     概括来话，宣信实在是一个伟大的诗人，他所歌颂的，不是宣信自己，而是主耶稣基督，惟独基督是他诗歌的题目。在他一生中，共有一百八十一首诗歌是由他作曲或作词的。这些诗作，是宣信在基督里的经历的结晶品。一九八六年香港宣道出版社出版的《生命圣诗》（Hymns of Life），提供了二十二首宣信诗歌的译作，请读者查阅。本书因篇幅所限，不能一 一介绍。
第9章 灵恩运动的冲击

     一八九七年四月，纽约的宣教训练学院搬迁到纽约州东部哈得逊河（Hudson River）畔的奈亚（Myack）。宣信一家也随着搬迁到奈亚。
     一九零零年十月十日，宣信邀请英国灵命很深的属灵伟人宾路易师母（Jessie Penn－Lewis）到纽约的福音会幕讲道，紧接着宣信又邀请宾路易师母在十月十三日主日下午再次在福音会幕释放主的信息。宾路易师母在纽约讲的中心信息是：“扫罗怎样失去他的王权？”宾路易师母讲到塞缪尔记上十五章十九节，二十二至二十三节：
     “你为何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急忙掳掠财物，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呢？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为王。”
     宾路易师母讲道时起初有点顾忌，唯恐触犯邀请她前来讲道的主人宣信，同时也怕会众经不起严厉的话语。想不到宣信虚怀若谷，接受主的忠仆的警戒和劝勉。
     一九零零年十月二十日，宾路易师母在宣信夫妇的陪同下，前往哈得逊河畔的奈亚，在那里三人共进茶茗，彼此间有很敞开的属灵交通。用完茶点，宾路易师母到达奈亚山（Nyack Heights）的宣教训练学院，她有两天时间和学生们一起分享她从主所预受的恩惠。宾路易师母向学生们介绍了她的近作《面对面》（Face to Face）。这本书探讨了摩西的内在经历，述说了摩西如何面对面地亲近神。
     在宣道会的历史中，灵恩运动曾带来了最严重的难处和最大的危机。
     从一九零五年一月，至一九零六年四月，宣道会的刊物正面地评价了在英国韦尔斯的大复兴，以及圣灵在美国许多大城市施展的奇妙作为。
     一九零六年，洛杉矶（Los Angeles）的亚苏沙街布道所（Azusa Street Mission）自从威廉·西摩（William J．Seymour）兴起了方言运动之后，那些在亚苏沙街经历圣灵的洗的信徒，就四出作见证，到各地鼓吹方言运动。
     这样一来，各地的宣道会就出现了有关方言问题的争论。
     一部分的灵恩派的宣道会成员认为说方言是圣灵浇灌的表征和证明。先是有麦坚尼弟兄（Claude A．Mc Kinney）出来作见证，说方言是圣灵充满的有力证据。随后又有一位俄亥俄州（Ohio）的甘贝尔姊妹（Miss lvey Campbell）把方言运动介绍到俄亥俄州的宣道会各分会。
     一九零七年一月，甘贝尔姊妹前往俄亥俄州东北部的橡胶工业中心阿克朗（Akron）主领聚会，述说她自己的灵恩经历。结果在俄亥俄州北部城市克利夫兰（Cleveland）的宣道会监督克拉墨（W．A．Cramer），参加了那次由甘贝尔姊妹带领的聚会。克拉墨回到克利夫兰后，就追求圣灵的浇灌，并见证说神的能力临到他身上使他得着说方言的恩赐。
     一九零七年二月，甘贝尔姊妹从阿克朗市来到克利夫兰市，一共在克利夫兰住了四个星期，整个克利夫兰的宣道会分会投入了灵恩运动的热潮。
     在这种情况下，宣信就派遣了他最信的威尔逊博士（Dr．Henry Wilson）到俄亥俄州。威尔逊原是圣公会的牧师，后来成为宣道会创办人之一。威尔逊博士自一八八九年至一八九八年，在纽约的福音会幕（New York Gospel Tabernacle）任副牧师，作宣信的副手。到了一八九九年，威尔逊博士改任宣道会的工厂监督，要到各地巡视宣道会的分会，深入了解各分会的实际情况，解决分会出现的问题和难处。
     威尔逊到了俄亥俄州之后，经过与各地的宣道会分会负责人交谈之后，威尔逊认为灵恩运动某些方面稍为过火和偏激，就不支持和不赞同灵恩运动，另一方面威尔逊却承认神与俄亥俄州的弟兄姊妹同在，在复兴潮流中，看到神明显地参与其中。
     宣信因此把灵恩运动作出如下的断案；一方面要求追求圣灵充满的人打开他们的心灵，让圣灵作工，保持属灵的鉴别力，和真实的内心圣洁，另一方面宣信又警戒信徒要注意撒但是说谎者，善于模仿神，善于假扮一些属灵的表彰。有些信徒盲目地、不计代价地追求属灵的恩赐，结果中了伪善的邪灵的诡计。
     宣信强调，要辨认灵，不是要我们否定神的带领，不是我们怀疑神的作为。
     宣信本人没有说方言的经历，也就没有办法将自己未曾经历过的道理拿出来讲给别人听、对宣信来说，这是一项新的属灵的挑战。他在追求圣洁、神的医治、受浸的问题上，一直态度认真，彻底地顺服神的亮光和话语。
     一九零七年八月，宣信到古果园去，苦苦哀求神，让神的灵充满他，赐他说方言的恩赐。宣信感觉到圣灵的同在，有时心里火热，有时享受圣灵的安宁和喜乐，唯独没有得着说方言的恩赐。
     身为宣道会的创办人，他不能不出面谈谈有关说方言的问题。他的结论是：说方言确是圣灵充满的一个证明，说方言确是圣灵的恩赐。不过，宣信强调，神是丰富的，神给教会的恩赐有各样，不尽相同，说方言不是圣灵充满的唯一证明，也不是必须有的证明。一切的恩赐归根结底就是要荣耀神，一切的恩赐完全是为着主耶稣。
     宣信除了拒绝承认说方言是圣灵浇灌的唯一证明和根据，在神的医治上，宣信和一位苏格兰宣教士杜威（John Alexander Dowie）也在看法上出现了分歧。
     杜威从澳洲到美国之后，除了神的医治其它一无所睹，他认为注意别的方面将会分心，无法集中阐扬神的医治、社威要求宣信和他结合在一起，注中宣扬神的医治，宣信则注重四重福音，发扬基督的四方面的工作，即高举基督为救赎主、使人成圣者、医治者，和再来的主。宣信要在真理上取得平衡。
     杜威生性粗暴和冲动，立刻与宣信翻脸，在美国许多大城市的聚会中，对宣信进行了人身攻击，但是宣信对杜威的攻击缄默不言，不为自己辩护。有一晚，杜威在美国的匹兹堡（Pittsburgh）召开大型聚会，准备在聚会上竭其全力对宣信进行攻讦和抨击，意料不到在聚会前一小时，杜威在晚饭时被鱼骨啃着喉咙。会众一直等候杜威出来讲道，但是杜威该晚一直未露面。接着杜威取消了一系列拟定好的讲道计划。从这件事，看出神是公义的，是轻慢不得的。
     宣信和灵恩派分道扬镳，导致许多宣道会的牧师和同工，为了追随灵恩运动，脱离了宣道会，转而加入神召会（Assemblies of God），这些宣道会的核心份子，包括下列人士，我们这里仅将英文名字列出，不拟再翻成中文：
     John W．Welch，Frank M．Boyd，Daniel W．Kerr，John Coxe，
     Herbert Cox，Jon Waggoner，David Mc Dowell，E．E．M．Staudt，William I．Evans，A．G．Ward，
　　George N．Eldridge，Louis Turnbull，
　　Josephine Turnbull，R．E．Sternall，Claude A.Mckinney，G．F．Bendr，
　　William W．Simpson，Noel Perkin，
　　Alice Reynolds Flower，J．T．Boddy，Joseph Tunmore，J．E．Kistler
　　单是俄亥俄州就有二十五位宣教士脱离了宣道会。
　　（一九一四年，神召会在美国阿肯色州（Arkansas）的热泉（Hot Springs）成立，由于有了许多宣信多年培养出来的同上加入神召会的领导层，神召会迅速发展壮大，成为美国最大的灵恩派教会。）
　　按下灵恩运动对宣道会的冲击不谈。宣信尽管忽然间失去了这么多长期信任的和忠心的同工。但是最使宣信心灵伤痛的，莫过于他最亲密的和最信赖的威尔逊博士，突然在一九零八年二月十三日逝世。
　　宣信在教会的历史上，他的影响力是超越了宗派的藩篱。他除了创办了宣道会，他的信息和亮光影响了神召会，他还是四方福音教会创办人麦弗森姊妹（Aimee Semple Mc Pherson）的属灵启蒙大师。宣信于一九一九年逝世，三年后，一九二二年麦弗森姊妹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California）的奥克兰（Oakland）的复兴聚会中，根据以西结书一章一节至二十八节讲了一篇《以西结的异象》。说到主耶稣是救赎主、浸于圣灵者、医治者、再来的主。根据一些教会历史研究者的深入搜查资料。显示这四方福音是宣信四重福音的翻版。宣信是历史上第一个看到四重福音亮光的人。
第10章 始终是锡安主义者

     宣信的一生中，一直希望基督的再来。宣信一直捉住时间，向世界各地传扬福音。宣信深信，当福音传遍各地时，基督就照着他的应许再来。既要福音传遍各地，其中也就包括中国在内，加上宣信早年在芝加哥时，曾在梦中看见中国人的异象，因此他从未忽略来自中国的呼声。宣道会的外事部部长（Foreign Secretary）高乐弼医生（Dr．Robert H．Glover，）就曾在中国布道十多年。
     另一方面，宣信更没有忽略向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或阿拉伯人传福音。宣信坚信犹太人有朝一日会回到自己的家园，以色列肯定会复国，整个犹太民族至终会悔改信主耶稣。在这个信念上，宣信一直支持犹太人回到他们原来的家园巴勒斯坦，宣信一直是锡安主义者。宣信渴望基督的再来，连带着希望犹太人迅速回到圣地，以便整个犹太民族早日归向基督。宣信一直重视圣经中对末日的预言。
     在对末日的预言方面，宣信深受两位弟兄的影响。一位是美国波士顿（Boston）的浸信会牧师哥顿（Adoniram J．Gordon），另一位就是前文述及的布莱斯敦（William Blackstone）。布莱斯敦于一八四一年出生在纽约州的亚当斯（Adams），是一个芝加哥的商人。布莱斯敦作见证说，他和雅各布一样，有一次和神摔跤的经历。这次摔跤的经历，改变了他的人生观，叫他重视福音的工作。一八八六年布莱斯敦在古果园聚会上所释放信息《世界的需要和教会的工作》深深地感动了宣信，从而催促了宣道会的诞生。一八八八年，当俄国沙皇逼迫犹太人时，布莱斯敦普前往巴勒斯坦谋想对策，他从那时起开始问：“我们该为俄国犹太人作些什么？”
     宣信本人也关注在巴勒斯坦的福音工作。正好在一八八九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洲（Pennsylvania）的匹兹堡（Pittsburgh）有一位康利弟兄（H．Conly），受感动奉献了五千美元，宣道会就用这笔奉献款，准备在耶路撒冷开展宣教工作。
     一八九零年，宣信著作的《天国的福音》（The Gospel of Kingdom），特别强调犹太人归回巴勒斯坦是末世来临的重要预兆之一。
     一八九一年三月五日，布莱斯敦写了一份‘陈情书’（Memorial），上呈美国总统哈利逊（Benjamin Harrison），并获得四百十三个人的签名．在陈情书上签名的除了宣信等教会的领袖外，还有美国当时的显贵包括洛克菲勒（John D．Rockefeller）、摩根（J．Pierpont Morgan）等。八月十八日，宣信在宣道周刊上，借着编者的话，发表了《锡安主义和犹太人》（Zionism and the Jews）撰文支持布莱斯敦。同年，在宣道会的支持下，有两位姊妹——路西（Lucy Dunn）和以利莎（Eliza Robertson），开始在巴勒斯坦的伯大尼（Bethany），展开了布道工作。
     一八九三年，宣信亲临耶路撒冷视察，圣地的景色对宣信别有一番滋味，是书本上无法提供的。他在这次访问中，留下了一个甜美的回忆。他为此写了一首诗：‘甜美的橄榄山，甜美的伯大尼，我的心时刻怀念你”“Sweet 0livet，sweet Bethany，my heart shall oft remember thee．”
     宣信从耶路撒冷回来之后，宣道会加速了在巴勒斯坦的各项工作。首先在耶路撒冷成立一间男孩子的学校。一八九九年在孙特牧师（Rev．G．H．Senft）的主持下，又把宣道会设在雅法（Jaffa）的女校，搬迁到耶路撒冷。这时候耶路撒冷已成为宣道会在巴勒斯坦的主要据点，另外又在别是巴（Beersheba）、希伯仑（Hebron），爱因·格兰（Ein Karem）成立布道站。
     一九零二年宣道会在美国爱阿华州（Iowa）的般尼（Boone）举行的宣道会年会上，通过了副会长鲁易斯（Ulysses Lewis）制定的会章（Constitution and Principles of the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鲁易斯是在美国乔治亚洲（Georgia）的亚特兰大（Atlanta）执业的律师，他目睹许多宣道会的同工相率加入灵恩派，宣道会白白地失去许多物业和会址，而整批会友随着会址的转手而流失，所以就在新会章加入了‘转移的条款’（reversion clause）。所谓转移的条款，即宣道会属下的分会的一切物业，以及所主办的所有学校和机构，当它们不再认同宣道会纽约总会的宗旨。不再与宣道会纽约总会发生关系时，必须依法转移给宣道会纽约总会。新会章公开后，当年的宣道会加拿大分会不很满意，因宣信成立宣道会时，坚称宣道会是一个超宗派的宣教团契，现在俨然是一个教会团体了。
     宣道会虽然有了新的会章，不少宣道会的同工们仍继续有圣灵浇灌的经历，并且也说了方言。
     一九一二年，宣信的忠心女同工德拉伯（Minie Tingley Draper）离开了宣道会。德拉伯姊妹曾在古果园聚会和宾夕法尼亚洲的岩石泉（Roky Springs）的特别聚会中，显出她在神的医治上的恩赐。同年，宣道会在俄亥俄州的哥伦布（Columbus）的牧师麦兰（Savid Wesley Myland），也同样因着认同灵恩派，而离开了宣信。更严重的是，宣信多年的同工沙尔门（John Salmon），担任宣道会副会长历二十五年之久，也逐渐倾向灵恩运动，沙尔门的妻子也有说方言的经历。沙尔门曾在加拿大多伦多的伯大尼教堂，按立了后来在中国宣教的翟辅民牧师。
     一九一三年十二月，宣信另一位亲密的同工普励斯（Josephus Pulis）逝世。普励斯是一八八一年十一月在纽约十三街苏格兰人俱乐部开始聚会的七个人之一。这个七人聚会延续下去，导致宣道会的诞生。
     普励斯的逝世，是威尔逊博士（Dr．Henry Wilson）逝世、大批同工离开之后，对宣信的另一项重大打击。这时宣信已年届七十岁，实在不堪刺激，他开始不修边幅，毫不遮掩内心的悲痛。同一辈的人逐个凋零，他不能不面对这个人生的现实。
     一九一四年，宣信心里觉得宽慰的，是建筑了六年的耶路撒冷宣道会教堂终于竣工。宣信为巴勒斯坦的宣教工作不断地祷告，仰望神。
     一九一七年美国卷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本来英国军队与土耳其军队交火，美国可以置之度外，现在美国既已参战，宣道会纽约总部就不能不考虑到耶路撒冷三位美国女宣教士的安全，这三位女宣教士——贝斯特（M．Best）、巴特菲特（mary Butterfield）和简摩（A．Gurmore）于一九一七年五月十七日搭车离开耶路撒冷时，宣道会的同工们正在纽约的奈亚，召开年会。整个大会为这三位女同工的安全恳切祷告。
     一九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英国的亚兰比将军（General Edmund Allenby）进攻土耳其军队在别是巴（Beersheba）的阵地，成功地撕破了土耳其军队的防线，并于十二月初夺取了耶路撒冷。英军攻克耶路撒冷的消息传到美国时，宣信正在芝加哥主领聚会，他立刻奔回酒店的房间。他欣喜万分，双膝跪在主的面前，祈求主施恩拯救犹太人的灵魂。接着宣信恢复平静，离开酒店，前往慕迪会幕（Moody tabernacle）讲道。宣信告诉会众，由于耶路撒冷脱离了异教徒的手，新的时代已经开始，基督再来的日子已经近了。
     对于一个老人过分的忧郁，以及过分的狂喜，都不适宜。而对宣信，在长期间的心灵创伤之后，又突然过分地狂喜和兴奋他终于中风瘫痪了。兼且他在童年时精神一度崩溃过，终于旧患复发。当弟兄妹妹们知道宣信精神衰弱、信心软弱时，纷纷专程访问他，与他一同祷告，甚至彻夜为他祷告。
     一九一八年宣信的一位女同工蒙歌玛丽（Carrie Judd Montgomery）到奈亚去探望宣信时，宣信流露了对方言运动较宽容的态度。当蒙歌玛丽述及她的灵恩经历时，宣信细心聆听。蒙歌玛丽曾创办了美国加利福尼亚州（California）的奥克兰（Oakland）的宣道会分会。一八九二年宣信曾在纽约的福音会幕将她的孩子分别为圣；正如一八四八年，约翰·格迪（John Geddie）将宣信分别为圣一样。
     一九一八年，宣信由于岁数已大，不堪重负，终于心脏病复发。在这一年，他放弃了宣道会主席的职位，让贤给副手鲁易斯（Ulysses Lewis）。与此同时，他又放弃了他创办的宣道会出版社（Christian Alliance Publishing Co．），把股权转移给宣道会。
     由于宣信已经力不从心，再也不能打理其它生意，事实上他也后悔自己这些年来，没有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使徒行传六章四节）。宣信的许多生意，包括房地产、代理、餐厅、发展公司等，几乎样样都亏本，顿使宣信欠下一身债。
     宣道会的几位老同工，组成了一个特别委员会，靠着弟兄姊妹们的爱心，终于为宣信偿还了所有的债务。特别委员会还每月向宣信提供生活津贴，基本上解决了宣信一家的生计。
     宣信知道他在世的日子已经不多，就在一九一九年二月二十四日，在纽约的一个祈祷会上，印证了雷保罗（Paul Radar）为他的继承人。
     一九一九年五月宣道会总会的年会在美国的乔治亚州（Georgia）的托古亚瀑布（Toccoa Fals）举行，宣信因为身体不舒服，终于无法参加。在这次年会上，雷保罗被选为宣道会副会长。
     一九一九年十月二十八日，宣信与一些来自牙买加（Jamaica）的弟兄们谈话后，就为这些宣教士祷告。宣信一生最重大的使命就是宣教运动。
     祷告完，宣信就失去知觉，十月二十九日宣信终于安息主怀。这个有异象传福音给中国人的传教士，一生不辱神的托付，“竭力在神面前得蒙神的喜悦，作无愧的工人”（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
二十五、迈尔（1847-1929，Frederick Brotherton Meyer）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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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迈尔（Frederick Brotherton Meyer），这位神所大用的仆人，虽然在他的著作中，经常援引他的经历；他却用种种的理由，数度拒绝撰写自己的生平。迈尔还留下明确的指示，在他逝世时，他的日记必须被销毁，不得被人阅读；这个遗愿，在迈尔逝世时，被其遗嘱执行人确实地执行。
     然而，就在迈尔逝世前数天，迈尔自动地表示，他生平的简介可以被写下，而为了要撰写他的简史，的确也有足够的数据被保存下来。当然，要落笔写一些关于迈尔的回忆录，写作的人必须是一个对迈尔的生平有深入了解的长期同工。所以，在迈尔家人的同意下，并获得迈尔遗嘱执行人的认可，迈尔的多年同工费乐顿（W．Y．fullerton），写出了《迈尔传》（F．B．Meyer：A Biography）。
     感谢主，英国另一位传记作家史特里特（M．Jennie Street），也著作了一本《迈尔的生平和事工》（F．B．Meyer：His Life and Work），特别把迈尔从神所领受的信息，和在灵程里的经历，与众信徒分享。
     遗憾的是，至今没有一本关于迈尔的中文传略，可以提供华人信徒阅读。一百多年来，许多在中国的信徒早已知道：在西方，有一位名叫迈尔的属灵伟人，他既有深湛的属灵经历，彰显了基督的品格和美德，同时他的著作丰盈，多达七十本。而在迈尔的生前，他的书籍也已经销售出五百万册。
     迈尔既被世界各地的许多信徒公认为历史上的杰出人物，编者于是根据各方面搜集到的资料，写成《迈尔小传》。读者们不难看出，迈尔确实为主付出代价，是一个真正认识主的人。读完迈尔的生平，读者们会发现，迈尔成为神大用的器皿，绝不是偶然的。
第1章 五岁时向神许愿
     迈尔的祖先来自德国。
     迈尔的曾祖父约翰·迈尔（John Sebastian Meyer ）于十八世纪初叶从德国的窝温斯（Worms）移居到英国的京城伦敦。约翰·迈尔是一个炼糖厂的东主，他的儿子乔治·迈尔（George Meyer）任职于伦敦的一间商店。乔治·迈尔则生下弗列立克·迈尔（Frederick Meyer）——本书主角的父亲。
     弗列立克·迈尔是一个商人，年轻时就对主有追求，这时候他们一家已住在苏格兰的爱丁堡（Edinburgh），弗列立克常到该地的查洛特-加龙省教堂（Charlotte Chapel）聚会。弗列立克·迈尔娶了亨利·史杜尔特（Henry Sturt）的女儿为妻。
     在史特里特撰写的《迈尔的生平和事工》这本书里面，对迈尔的家族作了详细的陈述。史特里特指出，迈尔的外祖母安妮·史杜尔特（Ann Sturt），是位虔诚的贵格会（Quaker）信徒，所以迈尔具有先祖的贵格会信徒的单纯和敬虔。
     迈尔于一八四七年四月八日生于伦敦。他们一家人住在克立凡广场（Clapham Common），在布伦斯贝里教堂（Bloomsbury Chapel）作礼拜。那时在该教堂任牧师的，是当年英国甚富威望的威廉·布鲁克博士（Dr．William Brock）。
     迈尔的母亲，对于独生子迈尔的灵性生活，非常重视，从小就教迈尔读圣经，一到主日上午，例必全家到教堂作礼拜，晚间全家有家庭聚会。迈尔从孩童起，就每日祷告，与神有面对面的交通。
     迈尔五岁时，有一晚，在主日晚间的家庭聚会中祷告时，在他例常的祷告上，加上一句向神的许愿：“让你的圣灵在我里面作工，使我的心正直良善，正像耶稣基督一样。”不要以为这个许愿只是一个五岁的小孩一时的兴奋，或者一时的灵感。迈尔自从那一主日晚上这样祷告之后，他是每晚作着同样的祷告，一直到他逝世为止。
     迈尔年龄还小的时候，是他母亲在家里亲自教他识字，他稍为长大后，就被父母送到小学读书。
     一八五五年当迈尔八岁时，他们举家搬到英国南部的城市布来顿（Brighton），迈尔并被父母送到布来顿学校（Brighton College）就读。
     在布来顿时，迈尔常随父母去听罗伯逊（George Wade Robinson）讲道。罗伯逊既是传道人，又是举世闻名的诗人。罗伯逊的信息，和他的诗歌互相呼应，在迈尔幼年的心灵上，引起了震荡。有人研究迈尔的历史时作出推断，罗伯逊那首《我是属他，他属我》（I am His，and He is Mine）非但在一百多年来，感动了千千万万人的心，当迈尔仍是孩童时，也感动了迈尔的心，并且是这首圣诗，使迈尔的心溶化，引领他归向了基督，得着重生。
     现在记下《我是属他，他是属我。》

     一、主永远的爱爱我，
     这爱藉恩我深知，
     圣灵从上正轻语
     为将此爱来指示。
     哦，这丰满的平安！
     哦，这神圣的欢乐！

　　二、头上之天何蔚蓝
     四周之地也青绿，
     有一景色更鲜艳，
     无主之目从未睹。
     鸟呜声音更可悦，
     花美使我更快活，
     自从我心能领略；
     我是属他，他属我。
　　三、有事曾使我惊恐，
     今不再扰我安息，
     靠在永久膀臂中，
     枕在爱的胸怀里。
     哦，愿永远卧于此，
     忧愁、自己，全逃脱，
     当他柔声的指示：
         我是属他，他属我。
     四、我是永远只属他，
     谁能使他与我分？
     他在我心来安家，
     有福安息满我心。
     天地可以都废去，
     日月也可全衰落；
     但主与我永同居，
     我是属他，他属我。

     本来迈尔随父母住在布来顿，生活舒适，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谁料到，好景不常，他父亲费列立克，因生意失败，不得不离开布来顿的宽敞房子，到伦敦投靠亲戚乔治·格拉斯顿（George Gladstone）。他父亲费列立克是个正直诚实的人，虽然生意失败了，仍变卖所有的财产，来偿还债务，只留下少许的钱，来维持一家的生计。迈尔眼看家庭环境，从富裕转为艰苦困难，但这剧变并没有使他灰心丧志，反而锻炼了他坚强的品格。
     不久，他父亲在伦敦的斯特立汉（Streatham）找到了一间房子，全家就不再寄宿在亲戚家里，迈尔也到新居附近的丹麦山（Denmark Hill）的一间学校读书。
　　在主日晚上迈尔常在家庭聚会中，操练讲道：曾有一次，迈尔才说了几句话，家中就有一个女佣人，受感动接受了基督。
　　迈尔十六岁时，就有主的呼召，要他终身事奉神，要他作见证、传福音。当迈尔将他献身的心愿告诉父亲时，他父亲带他去见威廉·布鲁克牧师。布鲁克牧师要迈尔试讲一篇道给他听；本来一个十几岁的小孩子，要讲一篇道是很不容易的，但迈尔竟然通过了这次的应试。

第2章 奉献的心意坚定不移

     迈尔自小就向神许愿，要终身传道事奉神，这个献身的心意，坚定不移。有一个主日早上，当迈尔作完礼拜，走出布伦斯贝里教堂的门口时，威廉·布鲁克牧师把手按在迈尔的肩头上，大胆地预言说：‘有一天，你会成为一个牧师，也站在教堂的走廊的尽头，跟散会的会众，一 一握手，正像我现在所作的一样。’威廉·布鲁克牧师的预言，在迈尔的心灵上，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迈尔在十六岁时，曾作这样的叙述：‘在我的心中深藏看一个秘密，一个非常严重的、不断困扰着我的秘密，就是我需要神给我说话的恩赐。我祈求神给我讲道的恩赐，作为他呼召我出来作传道的证据。我流着眼泪祈求，我大声呼求，求神向我彰显他的旨意。当我翻阅圣经时，我的眼睛留意到杰里迈亚书一章七节：“耶和华对我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道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我以前没有读过这节圣经。那天这些神的话打动了我的心，我以无法形容的心情，把这些神的话，一遍又一遍地再读过。直至今日，我每读这些话语，心灵仍颤动不能自已。这些话解答了我心中所有的疑问和困惑。是的，我是年幼的，我要到神所差遣我去的地方，神吩咐我说什么话，我都要说，这正像杰里迈亚书一章九节所说：“于是耶和华伸手按我的口，对我说，我已将当说的话传给你。”’
     感谢主，耶和华是可信靠的，他的应许永不落空，就在迈尔十六岁时，他到亲戚家里访问时，讲了一生中的第一篇道，那天他引用的经文是诗篇八十四篇十一节：‘耶和华要赐下恩惠和荣耀。’
     一八六四年三月十四日，他以笔墨肯定地表达了他对神的依靠，并列出了他渴望作神的仆人的几项理由。同年四月四日，迈尔在一封给朋友的信中作见证说，他事奉神的决心因着神所给的证据得着加强，迈尔又说他曾向神要求征兆，正如基甸求神，让露水降在羊毛上和地面上，神在人信心软弱的时候，仍以他的作为，来显明他的旨意，来赐给人信心的凭据。
     一八六四年四月八日，正是迈尔满十七岁的生日，迈尔和母亲外出，在途中，迈尔向他母亲坦承自己出来事奉神的决心，并说自己愿意放弃一切属世的前途。迈尔的母亲同意迈尔的选择，但提议迈尔先在头几年试一试，或者日后他会改变心意。对母亲的劝喻，迈尔以非常坚决的态度反对说：“绝对行不通，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
     迈尔的双亲非常有智慧，他们认为，迈尔是否将来全时间出来事奉神，总要让年轻的迈尔有些处事的人生经验。这样，迈尔有两年的时间在亚兰·慕烈（Allan Murray）茶行当学徒。他于是对城市生活有第一手的认识，并对茶叶的买入卖出保持正确无误的记录，同时他又训练自己如何有效地运用宝贵的时间。后来迈尔建议读神学的学生先要有企业经验，首先从人生的大学毕业，多读有关人性的书。迈尔又说，除非你充份了解少年人，掌握他们的危机和试探的心理，否则，你不可能传福音给他们听。难怪迈尔的每星期六下午所带领的青年聚会非常成功，在他服事的教会，他吸引各阶层的人来信主。这些人生经验都是来自迈尔在茶行实习了两年才有的。
     一八六六年十月，迈尔考入伦敦大学的摄政公园学院（Regnt’s Park College）。该学院的院长安格斯博士（Dr．Angus），曾任浸信会差传会（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的秘书。迈尔越过越敬爱安格斯博士，说安格斯博士既是他的老师，也是他的朋友。
     迈尔在大学读书期间，曾在英国东南部萨里郡（Surrey）利次蒙（Richmond）的公爵街浸信会教堂（Duke Street Baptist Chapel）负责带领一小群浸信会信徒。一八六八年六月，透过安格斯博士的安排，身为学生的迈尔每周可以支取十二先令的酬金。
     一八六八年十一月十四日，迈尔在利次蒙地区浸信会教堂的牧养工作转为长期性质，他的酬金改为每年五十英镑。
     一八六九年，仍在大学读书的迈尔写信给伦敦浸信会联会主席司布真（Charles Haddon Spurgeon），陈述利次蒙地区的浸信会教堂基础薄弱，信徒灵性不强，需要多加扶持。
     一八六九年十二月一日，迈尔取得了伦敦大学学士的学位。一个月后，一八七零年元旦，迈尔接受聘请，出任利物浦（Liverpool）平布洛克教堂（Pembroke Chapel）毕瑞尔牧师（Rev．C．M．Birrell）的助理。迈尔给予毕瑞尔牧师十分高的评价，迈尔写道：“在毕瑞尔的时代，能认识毕瑞尔，等于认识那一时代最甜美、最圣洁、最伟大、最有文化素养的人物。毕瑞尔的讲道，是非常深和非常属灵的，他的信息充满着亮光，表达的方式也非常优雅。”但是迈尔从毕瑞尔得益最大的，却是当他和毕瑞尔在一起交通、一起谈话时。哦！毕瑞尔确是一位罕有的、荣耀的神的仆人。
     当然，这是年轻的迈尔对英雄人物的过度崇拜，反映出迈尔当时在属灵上还未成熟，还没有以基督为中心，才把毕瑞尔视为偶像。迈尔有一段时期讲道也效法毕瑞尔，每一句话都经过修饰，每一篇讲章都讲得典雅和优美。结果，迈尔把讲道的焦点集中在讲章，而不是集中在聆听的会众，而他所讲的道，大半是出自头脑，而不是出乎灵。过了一段日子，迈尔不知不觉地陷入灵性的危机，直至有一天，他的眼睛被主打开，被带到主面前，让基督在一切的事物上居首位。
     一八七一年二月二十日，迈尔在利物浦和钟斯姊妹（J．E．Jones）结婚。他们婚后共度过五十八个美满和谐的岁月，是一对模范的夫妻。
第3章 迈尔与慕迪同工

     一八七二年三月十九日，迈尔被约克（York）修道院街（Priory Street）的浸信会教堂（The Baptist Chapel）聘请，到该教堂任牧师。
     一年之后，美国大布道家慕迪（Dwight Lyman Moody）应英国伦敦迈德美公园（Mildmay Park）圣犹大堂（St．Jude’s Chapel）牧师威廉·宾法特（William Pennefather）和纽加塞耳（Newcastle）的循道会的文布里奇（Cuthbert Bainbridge）的邀请，于一八七三年六月十七日，乘搭巴黎城号（City of paris）轮船抵达英国港口利物浦。接船的弟兄会讲员慕尔豪（Harry Moorhouse）通知慕迪，威廉·宾法特在四月间逝世，而文布里奇则在三月间逝世。来自美国的慕迪身处异国，造退维谷，慕迪转身对领诗的同工孙盖（Ira David Sankey）说，神若关了门，我们不要靠自己的办法去打开它。如果神不赐给我们一个敞开的门，我们只好返回美。
     慕迪、孙盖、慕尔豪三人在下榻的西北酒店（North Western Hotel）一起讨论面临的处境。慕迪题及一件事，即他在离开美国之前，接到约克市一位药剂师本勒特（George Bennett）的信件，说慕迪这次来英国应该来约克讲道。慕迪对本勒特的信件，采取漫不经心的态度，没有回复来信，就动身来英国。慕迪提示同工们，约克市可能是神为他们打开的门。慕迪一行人于是移师约克市。
     一八七三年六月二十三日星期一，约克市的教牧同工们聚集在约克市的康尼街（Cooney Street）的一间小房间，为慕迪的事工有午间的祷告聚会，迈尔也参加了。
     慕迪素来擅长于发现人才，而这次发现比慕迪本人年轻十岁的迈尔，是慕迪一生中最重大的发现之一。从另一个角度看，当时慕迪尚是籍籍无名，即使在美国本地，也是鲜为人知；正是迈尔把慕迪介绍给英国的教会领袖，大力促使慕迪在英国的布道工作获得成功。
     布道大会在约克独立教堂（York Independent Chapel）举行时，并没有多大果效；参加康尼街午间祷告会的，少到只有六、七人。迈尔在一次的午间祷告会中，听到慕迪讲到圣灵，迈尔听了，就深信圣灵的能力。迈尔以两天的时间，和神摔跤。两天后，迈尔回到午间祷告聚会，站起来作见证说：“慕迪弟兄所说的关于圣灵的作为，是真实的。我讲道已有多年，辛苦作工，近两年来，我讲道时，没有看到神特别的祝福，我正像打空气一样，看不到果效，看不见能力。过去两天，我独自与主有密室的交通，我祷告，祈求神赐给我圣灵，感谢主，我碰到了神，神在我身上完全得胜，而我则把自己完全奉献给神。”
     慕迪在约克市的撒冷公理会教堂（Salem Congregational Church）十天的布道会结束后，迈尔力排众议，让慕迪在修道院街浸信会教堂讲道，从而点燃了复兴的火焰。
     迈尔注意到，在慕迪粗野的外貌下，实在具有上头来的能力，而这圣灵的能力，正是迈尔多年来所渴望的。
     每天晚上，迈尔目睹教堂坐满了人，甚至讲台、通道、走廊都挤满了人。决志信主的人论百计，陪谈的弟兄姊妹，忙得透不过气来。
     从此之后，慕迪和迈尔成为莫逆之交。慕迪从未忘怀迈尔把自己教堂的门向他打开，点燃了复兴的火焰，迈尔也没有忘记慕迪教他如何领人归向基督。
     慕迪教导迈尔运用各种各样的办法领人归主。迈尔和慕迪在约克相处和同工的那些日子，点燃了迈尔心中的火焰。有一次迈尔告诉慕迪：“自从神赐给我圣灵的恩膏，没有一次传福音，是没有人悔改得救的。”
     从此迈尔认识到，许多基督徒灵性上出现长期的、不同的软弱，都应直接归咎于缺乏圣灵的膏抹和能力。
     迈尔这样说，有些基督徒缺乏信心，失去在基督里的平安，有些基督徒无法胜过罪，有着种种的软弱和失败，正因为这些基督徒忽略了圣灵。
     迈尔根据自己的经历，列出了四个圣灵充满的条件：
     一、我们的存心和动机是为了神的荣耀；
     二、我们必须靠主的宝血，从罪得着释放，使之成为洁净的器皿；
     三、我们必须准备好，非但让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并且让圣灵借着我们这个管道，去供应别人。
     四、静候在神面前诚心祷告，并信神赐他的灵给寻求他的人，不必挣扎，只要信靠；照着你的信心这事就成了。
     慕迪还教导迈尔要根据神所量给每个人的那一份，尽自己的职分，千万不要模仿别人。迈尔自此之后，传扬自己从神直接领受的信息。本来在迈尔身上所看到的是毕瑞尔的特色；现在迈尔在许多方面，都随从慕迪，完全以基督为中心了。
     慕迪更帮助迈尔，从狭隘的宗派圈子中出来，认识到基督的教会的普遍性和宇宙性。迈尔成为一个环球的传福音的使者，不局限于约克一个地方的福音工作。迈尔自己坦述：“我的视野更加广阔和宽大，在那里宗派的观念不复存在，在那里只有一项标准来衡量人，就是他们对神的儿子的认识和虔诚究竟有多少？”
     在这里我们必须补述迈尔和孙盖的关系。迈尔虽然对慕迪很钦佩，但是对领诗的同工孙盖则不大重视，态度多少有点冷漠。迈尔本是一个传统的浸信会牧师，他觉得在聚首中弹风琴或独唱是美国传道人的大胆创新，近于不敬虔。但是慕迪负责讲道而孙盖负责领诗，则配合得天衣无缝，不久，这样的配搭，改变了迈尔的看法。当慕迪和孙盖结束了在约克的五个星期的布道工作，慕迪和孙盖接着前往英国北部的城市达令敦（Darlington）继续传福音。一八七三年十月二十三日，孙盖写了一封信给迈尔说：“亲爱的迈尔弟兄，你能否搭火车来这里一下，我们希望再一次看到你。达令敦的工作进展良好。给我们写几个字。最好我们能再会面。一同事奉神的慕迪和孙盖。”
     信是孙盖用大号字写的，孙盖的爱心和诚恳打动了迈尔的心，从此迈尔和孙盖成为朋友和同工。迈尔不是一个忘本的人，他对弟兄的爱是持久和恳切的。这事之后三十四年，即一九零七年，这时孙盖已盲了眼五年，住在纽约的布克林（Brooklyn）。在一个春天的主日下午，从英国远道而来的迈尔突然来探访孙盖，这一年迈尔正好六十岁，迈尔捉住比他大七岁的孙盖的手，凝视着孙盖失明的双眼，不停地啜泣。过了一会儿，他们忆述三十四年前，当慕迪仍健在的时候，三人在约克同工时那段甜美的、值得怀念的时光。
     临别之前，迈尔牵着孙盖到小风琴那里，对孙盖低声说，亲爱的，再歌唱吧！当孙盖颤抖的手指弹着琴键时，孙盖轻声吟唱，年老时的歌喉仍带有早年的优美和清雅。当孙盖牵着孙盖到小风琴那里，对孙盖低声说，亲爱的，再歌唱吧！当孙盖颤抖的手指弹着琴键时，孙盖轻声吟唱，年老时的歌喉仍带有早年的优美和清雅。当孙盖唱着：当耶稣再来时，再不会有黑暗的幽谷。只见迈尔像一个婴孩一样，哽咽不已。
第4章 在列斯特的日子

     一八七四年初，英国中部的城市列斯特（Leicester）的维多利亚路（Victoria Road）浸信会教堂的牧师海格洛夫特博士（Dr．Nathaniel Haycroft）逝世。那间教会的执事们发信到约克给迈尔，说他们有人到约克时，听过迈尔讲道，决定聘请他担任维多利亚路的浸信会牧师。这是一个富有的和具影响力的教堂，他们付给迈尔的年薪为四百二十英镑。
     一八七四年八月，迈尔辞别约克的教会，而在同年九月第一个主日开始在列斯特维多利亚路浸信会教堂讲道。假若迈尔担任一个常规的牧师，他就能长期与那教堂的执事们保持和谐的关系，但是受到了慕迪深刻影响的迈尔，不能不关心失丧的灵魂，不能不惦念那些从教堂门口走过的千万迷失的罪人。迈尔从慕迪学到的一些作法，在浸信会的传统人士看来，是新奇的。迈尔要求决志的人要作出表示，或站起来，或举手，或到讲台前来，在当时的浸信会执事们看来，是鲁莽的和无礼的，有别于英国的绅士作风——端庄和矜持。
     迈尔和执事们的分歧，在四年后，终于表面化，在一个主日晚间聚会时，有一个富裕的执事暴跳如雷，对迈尔说，我们不能再这样搞下去，这里不是福音商店。迈尔发觉在这教堂继续服事下去，没有办法尽传福音的责任，就决定辞职。一八七八年五月五日，迈尔在维多利亚路浸信会教堂讲最后的一篇道。
     许多教堂听到迈尔离开维多利亚路教堂，就争相聘请迈尔去担任他们的牧师。内中有一间教堂，是英国北部城市雪非耳（Sheffield）格洛索路（Glossop Road）教堂；该教堂在规模上与维多利里路教堂相似。迈尔就有意接受该教堂的聘请。当迈尔在夜间持着接受聘请的信，要到邮政局去投寄的时候，在邮局门口碰着一位乌拉斯特（Arthur Rust）弟兄。
     乌拉斯特挽留迈尔，劝他不要离开列斯特，说有一群弟兄姊妹要另外成立一间教堂内中有十五名商人可以保证迈尔每月的新俸不致短缺。在乌拉斯特的劝说下，迈尔没有把信寄到雪非耳去。
     一八七八年五月十二日，迈尔在弟兄们借用的地方讲了第一次道，引用以斯拉记八章二十一至二十三节：“那时我……宣告禁食，为要在我们神面前克苦己心，求他使我们和孩子，并一切所有的，都得平坦的道路。我们神施恩的手，必帮助一切寻求他的，但他的能力和忿怒，必攻击一切离弃他的。所以我们禁食祈求我们的神，他就应允了我们。”
     在迈尔的带领下，弟兄姊妹们同心合意地兴旺福音，每周有三次的露天布道聚会。
     五个月后，即一八八一年七月二日，这个临时性的聚会开始在自己建造的教堂——墨尔本堂（Melbourne Hall）聚会。那一天，可以容纳一千二百人的墨尔本堂，挤满了二千人。接下去几星期，每主日作礼拜的，也有一千四百人。再过不久，会众的人数增加到二千人。
     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墨尔本堂的事工——神迹。迈尔也很关心酗酒的酒徒，他参与了戒酒的事工，即蓝丝带运动（The Blue Ribbon Movement）。他在助手的配合下，每逢星期六晚上，就把一些醉酒醺醺的酒徒，送回他们家里，并把他的名片和福音单张插入他们的衣袋，邀请他们到教堂听福音。
     有一天，有一个经常参加聚会的女孩子来找迈尔，说她父亲第二天刑满出狱，她害怕父亲再与坏人为伍，她希望迈尔在监狱门口接她父亲，带领她父亲信主重生。第二天当迈尔在监狱门口守候的时候，被释放的犯人没有出现，原来他被送到另一个收容所。
     迈尔一深入调查，发现被监狱放出来的犯人，接着又被送人官方的收容所（The Public House）。迈尔对英国官方这种作法很有意见，他认为这不啻把一批批犯人从监狱前门放出去，然后再把犯人从后门接进来。他把官方的收容所，视为监狱的后门，事实上这些被释放的犯人，除了收容所之外，实在也无处可去，没有地方可以找到工作，也没有人肯雇用他们。
     迈尔对这些犯人顿生悲天悯人之心，他认为应该给这些犯人一个新生的机会，他立刻去见典狱长华克（Miles Walker）。他向华克请求，让他每天早晨到监狱门口接刚释放的犯人，他会带他们到附近的威尔福咖啡厅（Welford Coffee House）吃一餐，然后和他们商讨前途的问题，尽自己所能的提供就业机会，及用话语勉励他们。
     迈尔当初没有想到，这一个挽救释囚的事工，会成为他日后最沉重的负担之一，却也同时成为他最大的福份之一。迈尔坦承他曾后悔承担这项苦差事，他说：“我不得不坦白，我不止一次后悔我对典狱长作出的承诺，而希望我永远不去沾释囚的事。我必须承认我确实有一段不愉快的经历，包括释囚的粗暴作风和反应，自己教会的信徒对我的诧异看法和误解，直至我认识到怎样才算是耶稣基督的奴仆时，即不在意别人所说的和所想的，只遵行他的旨意，只讨他的喜悦。”
     第一天早晨，全体被释放的犯人都同意与迈尔共进早餐。迈尔在墨尔本堂牧养年间，前后共邀请近五千名释囚共进早餐。许多犯人被他带领信了主，也有的尽管迈尔苦苦相劝，仍然执迷不悟。由于许多释囚找不到工作，迈尔便组织一个洗窗队，专门为人擦洗门窗，不久迈尔又经营劈柴生意。他又为这些释囚成立了一个储蓄银行，甚至为他们成立员工宿舍，使这些人有落榻的地方。
     列斯特的市民不能臆测这个花样百出的牧师下一步棋是什么。他们看到街上贴出的告示有：迈尔——劈柴商人，迈尔——洗窗服务。
     前文说过，迈尔是戒酒运动——蓝丝带运动——的积极推动者。在被释的囚犯中，不乏酒徒，有一次迈尔劝一位嗜酒如命的酒徒戒酒，但那人在未出狱前曾发下誓愿，出狱后一定要先喝一大杯啤酒。迈尔对那酒徒说，你知道你是因酗酒犯事入狱，这样的誓愿是很坏的誓愿。如果你现在再签下一个誓愿，喝了这杯啤酒后，从今以后，滴酒不沾，我就买一大杯啤酒给你喝。那酒徒很贪婪地喝了一大口酒后，再喝多两口，就说，这是我平生所喝的最难喝的啤酒，请拿誓愿书来，我立誓今后不再喝酒。他戒酒后不久，就悔改得救。
     迈尔在每天凌晨，都匆匆跑到列斯特监狱的门口，然后带着两三个犯人，到附近的威尔福咖啡厅共进早餐，以便把犯人带入新生活，这时期有一个列斯特的小学生，叫宝钦（Harold Pochin），看到迈尔牧师，不止是在讲台上说些道理而已，而是那么有爱心地帮助人，挽回失足的人，心里非常感动。宝钦回家后，对他母亲说，我希望长大后，也成为另一个迈尔。宝钦长大后，果然到法国的监狱，作囚犯的工作，带领他们走上新生，曾向二十五万个释囚作心理辅导及传扬福音，许多释囚因着宝钦走上了新生。迈尔并不知道自己所树立的属灵的榜样，产生了这么宏伟的果效。迈尔是在三十六年之后，即迈尔七十六岁时，接到宝钦写于一九二三年九月七日的信件，才知道宝钦曾受他的影响，继承了他这方面的职事。
　　挽救释囚的事工，很自然地就带进了防范罪案的事工。透过和囚犯的谈话，以及和他们交换心得，迈尔得出结论，必须为有犯罪倾向的儿童作些工作，以免他们走入歧途，成为罪犯。迈尔为一些流落街头的孩子，租了一座房子，并找专人照顾他们。这座房子因着主的爱，变成了孩子们的家，而迈尔在这群孩子中，俨然是一个慈爱的父亲。这些孩子长大后，仍一直怀念着迈尔。迈尔对神是这么忠实，一个牺牲又带来一个牺牲，一个服事又带进另一个服事，有时候他忙得没有时间陪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但是对于迈尔庞大的开支，神一直纪念迈尔的需要。每一天早晨迈尔先生在释囚的员工宿舍有祷告聚会，然后到威尔福路（Welford Road）的监狱去，陪着新释放的囚犯到威尔福咖啡厅。
　　迈尔的口袋里一直是充足的。有一次迈尔急需一百英镑，那天早晨他拆开的第一封信，里面正好是一百英镑。迈尔从来不问，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因为迈尔知道，神的照顾是无微不至的，并且他永不误事！
第5章 在开西聚会供应生命

     墨尔本堂的牧师迈尔的名声，逐渐为英国各地的人所知道。来访的客人也不少，内中就有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的创办人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
     迈尔更是从戴德生得着属灵的帮助，迈尔叙述戴德生到墨尔本堂的情形：
     “我记得清清楚楚戴德生第一次到我的教堂来的情况。他走上讲台，打开圣经说，朋友们，我把我一生的座右铭送给你们。然后戴德生翻到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二节：你们当信服神。页边上的注解是，你们当有神的信心。但是戴德生说，这节经文的意思是，你们当信靠神的信实。戴德生继续说，我的生活一直变化无常。有时候我能信有时候我信不来，但当我缺少信心时，我认定神的信实是可以信靠的。经上又记着说：我们即或不信，神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有时候我为一件事向神说，神阿，这一次我无法相信你，我不能相信这一次你会带我度过经济的难关，但我信靠你的信实。每当你停止想到自己的信心，而学习像撒拉一样以神为信实的，你的信心不知不觉地就来了，你变成坚强了。”
     随着戴德生之后，到墨尔本堂来访问的，有剑桥七杰（The Cambridge Seven）中的两位斯丹尼·史密斯（Stanle）和查理士·施多得（Charles Studd）。迈尔对斯丹尼·史密斯和查理士·施多得的到访，作了详尽的记述：
     “斯丹尼·史密斯和施多得到墨尔本堂访问，在我的一生中，开创了新纪元。在这之前，我的生活是起伏的和不稳定的。我注意到这些年青人，有一些东西是我所没有的，在他们里面经常涌出安息、能力和喜乐。我永远不会忘记那是一个十一月的早晨，我和这几位青年人的谈话，对我的一生产生了重要的．长期的影响。我问施多得说，你我有什么不同的地方，你天天喜乐，而我好像受到捆绑似的。施多得回答我说，迈尔先生，绝不可能有一件东西是我所有的，而你不能有。我问他，我如何才能得者？施多得接着问我，你曾否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主？我登时被他问住了，无话可答。因我知道奉献这问题是我挣扎了很久的一个问题。
     “什么时候我坐在主的桌前，拿起饼和杯，奉献的问题又出现在我面前，我若去参加培灵的聚会，追求在灵命上进入更深，奉献的问题也拦住了我的去路。在奉献这一点上，我向主防守得很坚固。在那一个值得纪念的晚上，我跟神摔跤，起初我不愿意放弃那是一个艰苦的挣扎。但我觉得我必须在当晚，弄出个结果，我或完全投降或完全不投降。我遇到了主。我在我的房间里跪下。我把开我心门的一大串钥匙交给主，却留下开我心中内室的钥匙不给主。那一个内室是为着自己保留的，那里主没有地位。这种不彻底的奉献所带来的后果是：在事奉上缺少能力、缺少信心、缺少喜乐、缺少平安。当我在那天晚上把最后一把钥匙交给主，把自己彻底奉献给主，学会了对主说‘是’，主的喜乐顿然间充满了我心。从那一晚开始，我常对主说‘是’，让他在我身上有完全的主权，成为我生命的主宰。”
     据说全世界最美丽的景色，是从开西（Keswick）的圣约翰教堂(St．John’s Church）的台阶往德望瓦特（Derwentwater）远眺，那美丽的景色实在令人心旷神怡。
     但对于那些虔诚爱主的人来说，开西聚会（Keswick Convention）更加令人向往。每年七月有一个礼拜，总是有五六千人，从世界各地来参加开西聚会。神也特别使用开西聚会，有人称开西聚会是灵命很深的聚会。开西聚会的信托委员们（The Keswick Trustees）。一直打开眼睛，四处寻找有属灵份量的人，好让这些有份量的人，站在开西的讲台上，去供应生命给参加开西聚会的弟兄姊妹。
     一八八七年开西信托委员们，一致通过决议，邀请迈尔到开西聚会讲道。
     迈尔作为一个年轻的牧师，当年才四十岁，曾参加过很多讨论圣灵问题的聚会，但从来没有人曾带给他得胜的信心，他只好承认他未曾得着圣灵的能力。下面是迈尔的见证：
     “那是个难忘的晚上，在开西有一个祷告聚会，大家同意从九点祷告到十一点若有必要，祷告聚会或许可以酌量延长。祷告的目的，是专门为着圣灵的充满。他们当中有几个人，在当晚的祷告聚会中起了争论。有些人为了圣灵的看法问题，争得面红耳赤，由于我第二天要讲道。当晚又太疲倦，不想再卷入不必要的争辩，就走出教堂，离开开西小镇，到附近的一座小山。我边走边祷告说，我的神阿！今天在这个小镇里，如果有一个人需要圣灵的能力，那个人就是我。我需要圣灵，却不知道如何才能得着，我实在太疲倦了，再也不能支持下去了。接着有一个声音对我说，正如你从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基督获得赦免，照样地，你从永活的基督得着圣灵。你得着圣灵是因着信，和你感觉喜乐与否毫无关系。因着你的信，圣灵已经在你里面。
     “我于是转身向着主说，主阿！正如今晚我吸入夜空中的新鲜空气，我也照样吸入你的圣灵，到我全人的每一部分。我当时不觉得有人按手在我头上，既没有发光的火焰，也没有从天上发出的响声，单单是信心，既没有情感的冲动，也没有情绪的波动，我就这样领受了圣灵。自从那次领受了圣灵，从此我陆续不断地领受了圣灵。
     “当我下山时，那试探人的魔鬼对我说，我根本没有领受到什么，说那都是我的幻觉。我回答仇敌说，虽然我不能凭着感觉，我信靠神，神是信实的！”
     第二天早晨，迈尔灵里平静，这经历太实在了，太清楚了。从那时候起，迈尔对自己的经历，不再置疑。迈尔并帮助年青的同工们，要靠善信心去领受圣灵。迈尔对同工们说，如果你凭感觉，今天有感觉，到了明天没有了感觉怎么办？若今天是靠信心，就是明天，或将来任何一天，没有感觉，也无关紧要。迈尔甚愿同工们分享圣灵的能力，并要同工们为着其它信徒，寻求更大的圣灵的能力。
     当迈尔站上开西聚会的讲台的时候，会众立刻觉得他有圣灵的能力。他不是在讲神学的课程，也不是在剖析基督教的教义而是在供应生命。他第一次站在开西聚会的讲台上，就立刻得到恩膏的涂抹。
     迈尔第一次成为开西聚会的讲员，就立刻被开西聚会的同工们拥戴为他们属灵领袖。迈尔非但成为开西聚会长期的和固定的讲员，并且被延揽为信托委员之一，成为开西聚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第6章 在伦敦的日子

     一八八七年底，伦敦的摄政公园教堂（Regent’s Park Church）邀请迈尔为该教堂牧师。对于迈尔来说，离开自己一手创办的列斯特的墨尔教堂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另一方面迈尔心里有清楚的负担，到伦敦去服事神的儿女。
     一八八八年初，墨尔本堂的信徒为迈尔举行欢送会，列斯特的市长多马·乌来特爵士（Sir Thomas Wright）也列席参加，欢送会上泪光闪闪，离情别绪，十分感人，弟兄姊妹十分怀念迈尔这些年间的牧养和服事。
     迈尔来到伦敦的摄政公园教堂时，信徒们知道他是《基督徒报》（The Christian）的撰稿人迈尔的，还多于知道他是墨尔本堂的牧师迈尔。迈尔在《基督徒报》连载了两个圣经人物，第一篇是《雅各布故事新编》（The Story of Jacob Retold）；第二篇是《约瑟的故事——从深坑直至宝座》（From the Pit to the Throne）。迈尔把这些圣经人物灵程生活予以介绍，每周在《基督徒报》发表，逐渐引起广泛的注意，迈尔从此成为圣经人物系列的传记作家，并以擅长抒写圣经人物，而扬名全世界。
     当迈尔甫踏入摄政公园教堂时，该教堂的属灵光景陷于低潮。迈尔在他的第一篇讲道中指出，虽然前面的路充满困难，但我深信这教堂将焕发青春的活力，成为成千上百人的培灵中心。我们具备了四个蒙神祝福的因素：一群同心合意的信徒；一座适当的聚会场所；一个荣耀的福音，以及与我们同在的圣灵。
     经过了迈尔四年的牧养工作，摄政公园教堂成为一个充满生机和圣灵同在的教堂。
     迈尔身为开西聚会的主持人，深为基督教各宗派的敬重，他又是《基督徒报》的撰稿人，其著作也为各教会信徒所阅读。他觉得他的事工不应该只局限于浸信会，他必须突破宗派的藩篱。上述这些只是迈尔个人的感觉，并不是迈尔离开浸信会的摄政公园教堂的原因。迈尔一直与浸信会同工们的关系良好，从迈尔在后来重返摄政公园教堂得着证实。
     一八九二年七月，迈尔突然向同工们宣布，他将转任伦敦威斯敏斯特桥路（Westminster Bridge Road）的基督教堂（Christ Church）的牧师，成为豪尔牧师（Rev．Newman Hall）的继任人。
     迈尔解释说，他转任基督教堂的牧师，不单单是因着豪尔牧师的好意和愿望，而是看到基督教堂的全体长执们都一致同意邀请他，并对他表示出殷殷的爱心和亲切。迈尔接着又说，他接受这份职事，并不会为已往坚持的原则作出牺牲和让步，因为基督教堂愿意提供一个受浸池，同时绝不干预我遵循的信仰的原则。迈尔离开摄政公园教堂时，该教堂正好大大蒙福，会众挤得水泄不通，迈尔的离开确实令许多人惊异不已。
     基督教堂名义上是圣公会的，但在行政上却是独立的，所以才会迁就出身浸信会的迈尔，特地添设了一个浸礼池。迈尔开始主持该教堂时，每主日只有约一百人来作礼拜，但在两年后，二千三百个座位的教堂，座无虚席。迈尔组织儿童团契、妇女团契、青少年团契、弟兄团契等。弟兄团契（The Men’s Brotherhood）成为推动基督教堂成长的主力。
     一八九三年十二月第一个主日的下午，迈尔召集成年的男士们参加第一个弟兄团契。参加聚会的人陆续到达，到聚会开始时已达二百人，内中有六十名签名将长期参加。参加弟兄团契聚会的人非常投入，没有多久，他们认为这是他们自己专一的聚会。这些弟兄团契视迈尔为他们当中的一员，他们不再称呼他迈尔牧师，而改称他迈尔弟兄。
     弟兄会（The Plymouth Brethren）常称呼他们的领袖为达秘弟兄，而伦敦基督徒团契中心则称呼史百克（Theodore Austin Sparks）为弟兄。但是一位浸信会的牧师迈尔赢得弟兄这样的称呼，竟然毫不在意自己牧师的身份和称呼就是迈尔与众不同之处了。
　　有一次，有一个刚从监狱出来的酒徒，参加了主日下午的弟兄团契聚会，并在聚会中蒙恩得救，自此生活上有了重大的改变。在人生的航海中，迈尔不啻是一个领航人和船长（The Skipper），许多释囚都作同样的见证人，说迈尔如何带领他们归向基督。迈尔的船长的称号，在伦敦的低下层的市民中，相当普遍地被采用，因这些人无家可归、失去指望、寂寞孤独的时候，得到了船长迈尔的爱心的照顾。
　　迈尔在弟兄团契的成就，使他成为英国弟兄团契运动（The Brotherhood Movement）公认的领袖，后来更被推选为英国的全国弟兄团契协会（National P．S．A Brotherhood Council）的主席。当弟兄团契的事工进一步扩展的时候，迈尔在教堂的马路对面开设了咖啡店和俱乐部。有些信徒对于迈尔的作法不敢认同，但是迈尔解释说：“我只是神的仆役，奉差遣去作他所付托的差事。”
第7章 应邀请到美国

     一八九四年八月，迈尔应慕迪邀请，到麻萨诸塞州（Massachussetts）的小镇北田（Northfield）讲道。北田新建成的大堂，可以容纳二千五百人，迈尔一天讲道一次。但是慕迪只邀请数百名教牧同工来参加聚会，目的是要带领教牧同工进入更深、更丰盛的生命。
     一八九七年二月，迈尔访美时，在北田聚会的信息，重点集中在彻底的奉献，以及领受圣灵能力的迫切性。
     迈尔发现，美国教会转趋世俗化，举办各种社交活动，包括卖物会等。迈尔反对这些人为的复兴的假像，主张回到神的面前，回到他的话语，回到祷告中，回到圣灵的同在中，这样教会才是真正的蒙福和复兴。
     参加北田同工聚会的教牧人员有五百多名，他们好像五旬节那样受到圣灵的洗礼。聚会完他们分奔美国各地，给各地的教会带来祝福和恩膏。
     迈尔离开了北田之后，就赶往波士顿（Boston），那里有六千名对生命有追求的信徒等着聆听迈尔的生命信息。接送迈尔又到特勒门大厅（Tremont Temple）对三千名信徒讲道。在聚会中，迈尔代表英国的基督徒，把二千六百英镑交给美国众教会的代表慕迪，美国的基督徒对英国弟兄们爱心的奉献深受感动。
     迈尔在特勒门大厅一连有三天的聚会，大厅被挤得水泄不通，聚会被迫推前半小时举行。
     迈尔在波士顿最重要的一次聚会，是对四百多名教牧同工而专有的聚会，这些基督教的领袖们对迈尔的有关圣灵的教导，有不明之处，垂询甚详。
     迈尔十分细心地向同工们解释，当我们信主时，圣灵已经内住在我们里面，但我们也可以在实际的经历上，领受圣灵的能力，得着恩膏的涂抹。
     迈尔的答复令同工们满意，当这具有历史意义的聚会结束时，同工们接纳迈尔有关圣灵的教导。紧接着，大家跪下来祷告，并得着了圣灵的浇灌。聚会完，同工们涌往各地，为波士顿邻近地区的教会，带来了一次灵命的复兴。
     迈尔从波士顿坐火车到纽约。在纽约，慕迪已经为迈尔排满了聚会的秩序表。聚会的地点在卡尼基表演馆（Carnegle Rooms）举行。表演馆分割为许多包厢，总共可以容纳二千五百人。
     慕迪为迈尔安排了十次聚会，五次在早上十点半举行，五次在下午三点半举行。不论是上午的聚会，或者是下午的聚会都坐满了会众。但在迈尔讲台前有五百个坐位、是专门为教牧同工们预留的。
     迈尔在卡尼基表演馆主领了十次聚会之后，在纽约一间很大的长老会教堂的聚会中，同工们问迈尔，如何区别向己死（dying to Self）和己的死（the death of self），也有的同工问，圣灵的赋与，是断断续续的，还是永久的。诸如此类的问题，迈尔的答复都是符合圣经的，同工们听了，大得帮助，大家都一致寻求圣灵的充满。
     从纽约，迈尔径往宾夕法尼亚州（Pennsylvania）的费城（Philadelphia），在那里威柏·查普曼（Wilbur Chapman）安排了一次教牧同工的聚会。在一座费城很大的长老会教堂里，坐满了渴慕圣灵的同工们。威柏·查普曼是杰出的布道家，他读了迈尔的著作后，改变了他事奉的路线。他曾说，迈尔所给我的帮助，超过世界上任何人。在宾州的彻斯特（Chester）的克罗夕亚神学院（Croier Theological Seminary），在院长威斯顿博士（Dr．Henry Weston）的主持下，全校师生聆听迈尔述说圣灵在各地的工作。他们意识到，教会若要复兴，必须回到神的面前，必须回到五旬节的光景，必须回到圣灵里。
     迈尔在费城的最后一次聚会，有三千人参加。全体会众肃静，深深地感到神的同在，体会到要信靠这位信实的圣灵。在聚会中，迈尔对每一位主内的同工、每一位主内的弟兄姊妹说，没有一件事比重新回到圣灵，更加迫切，更加重要。当我们处身于时代的转折点，正在踏进新纪元的时候，领受圣灵是当务之急。
     迈尔又忠告同工们说，让我们消除宗派的成见，放弃背后的论断和攻讦，以及彼此之间的嫉妒。弟兄们相爱，传福音才有果效。
     在离开美国前，迈尔深信神会祝福各地的教会，至于这复兴的到来是在何时、何地、何法，迈尔说他不知道。但有一样可以肯定的是，一切从天上倾倒下来的祝福必定是与圣灵有关，必定是圣灵亲自作工的成果。
     迈尔在一九零五年第十次访问美国时，美国的弟兄姊妹对他的认识更加全面，对他释放的信息，更容易领会。主要的原因，是迈尔把他已往数年的信息，编入《弃绝》（A Castaway）这本书。在《弃绝》中，迈尔呼吁信徒们要遵行神的旨意，以免被神弃绝。迈尔用很诚恳的、谦卑的态度询问每一位读者，你现在是否已被弃绝了？
     迈尔在《弃绝》这本书中，把信徒分成属灵的人和属血气的人。属灵的人，他的言语、意志和生活，都在圣灵管治之下。真的属灵，他的灵是接受圣灵的管治。迈尔根据哥林多前书三章，说属肉体的人，在基督里为婴孩。
     在一九零五年的春天，迈尔先访问南卡罗来纳州（South Carolian），然后到路易西安那州（Louisiana）的新奥尔良（New Orleans），经过得克萨斯州（Texas）、洛杉矶（Los Angeles），到达俄勒冈州（Oregon）的波特兰（Portland）。
     一九二五年五月三日波特兰的《太平洋浸礼报》（The Pacific Baptist）这样评述迈尔在该城的事奉：
     “迈尔把圣灵的工作区分为：内住的圣灵和膏抹的圣灵。迈尔谈到圣灵的时候用罕有的简朴话语，把人的感官所感觉不到的属灵实际，向信徒们阐明，使听的人对圣灵有渴慕的心，同时促使他们祈求圣灵的恩赐和膏抹。”
     概括一句，迈尔在北美——包括加拿大——多年来多次的访问，既帮助了同工们，又供应了众教会。
第8章 有属灵人的品格

     迈尔在《弃绝》一书中，以及在多次的讲道中，把一般信徒，分成属灵的和属血气的。
     联系到迈尔身上，许多人发现，迈尔就是一个属灵的人，迈尔身上有属灵的品质，焕发出基督的香气来。
     迈尔在日常的生活中，随时随地帮助人，迈尔本人并不完全知道，他所作的帮助人的工作，往往产生了奇妙的果效。
     有一天下午，迈尔在伦敦乘搭电车的时候，对面坐着一个愁容满面的下班女工。那位女工认出迈尔是当年伦敦乐于助人的牧师，就向迈尔倾诉她心中的郁结。她说她是一个寡妇，膝下只有一个跛足的残废女儿。这个苦命的女儿，却是她身为母亲生活中的喜乐。每天她下班回家，她知道女儿会在家欢迎她回来。甚至在漆黑的夜里，她一伸手，触摸到孩子时。心里就很踏实和满足。每一天她吃完早餐去上班，她整天都知道，家里有她心爱的女儿等着她回来。但是，不幸得很，最近她女儿去世，她变得伶仃孤独，整个家变得空空洞洞，毫无生气，因为她心爱的孩子已经不在人间了。
     别人听了老妇人的唠唠叨叨，一般的反应会觉得厌烦，最多是敷衍了事。迈尔作为神的忠仆，一面聆听，一面默默祷告，求主给他合适的话语，去帮助这位老妇人。迈尔这样回答：
     “当你回家把钥匙插入大门时，大声说，主耶稣，我知道你在这里，当你推开大门时。你要以喜乐的心情迎接你的主。当你开灯时，告诉主耶稣你一天的经过，有人善待你，你告诉主，有人对你不好，也让主知道。正如你已往把你一天的经过告诉你女儿一样。当你在深夜自觉形单影孤时，请记得，其实你不是孤单的，伸出你的手来，像往日一样，然后说：主耶稣，我知道，你在这里。”
     迈尔刚讲完电车已到站，他起身向那妇人说再见。过了几个月，迈尔又乘塔同一路线的电车，有一位妇人对迈尔说，恐怕你不认得我。迈尔说，我是不认识你。那姊妹提醒迈尔数月前他们交谈的情形。迈尔大为惊奇，说，你变成另一个人，你是这么喜乐，与从前的你完全不一样。姊妹说，我是那位向你诉苦的妇人，我遵照你所说的。一回家，我说，主耶稣：我知道你在这里。我在家继续不断地说，主我知道你在这里，他使我的生活完全改观，我现在觉得我认识他。
     迈尔指出，我们一生有许多软弱、苦难、失败，并且受它们的捆绑，无法解脱。我们常是凭感觉，然后想再靠信心，看究竟有否实际的果效。迈尔强调，神的秩序正好相反，对神来说，人的感觉并不是关键的。神单单要求我们是否愿意接受他自己的话语，并要我们凭着他所说的，抓住他的话语，神并不在乎我们所感觉的。神的秩序是事实、信心、人的感觉。
     对迈尔来说，神是真真实实的。神的权能、神的吩咐、神的喜乐支配着迈尔的一生。圣经中的话语，迈尔是深信不疑的，包括圣经中经常出现的天使，迈尔也认为是确有其事。迈尔同时肯定，天使会受神的差遣，在必要时向人显现，传达神的话语，或向人提供实际的帮助。
     迈尔在讲道时说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实例：
     有一位牧师，因责备某人的罪而得罪了那人。那个坏人发誓要报复。有一晚，那位牧师为要采访一个家庭，走过一条横跨湍流的木桥。那个坏人藏身在岸边，守候牧师在回程时，会再走过木板桥，他想让牧师走到桥的正中时，乘机把牧师推到湍急的河水里。在黑暗中，那牧师只要一失足跌入水中，必死无疑。
　　那坏人正要下手时，发现牧师不是一个人回来，还有另一位陪着他。当两人并行走过那狭窄的木板桥时，那坏人不敢下手谋害牧师。牧师与陪伴者走过坏人的藏身处时，那陪伴者以凌厉的眼光逼视那坏人，那坏人省察到内心的污秽和罪恶，于是悔改信主。那人信主之后就向牧师坦白他谋杀的企图，说那晚若不是有人陪着你，我已下毒手杀害你。那牧师说，你这话是什么意思，那晚我绝对是独自一人的。那个悔改了的人回答说绝对是两个人，至此，那牧师才知道那个晚上神曾差遣天使陪他走过木板桥。
　　迈尔讲道时，没有说明那位牧师是谁，是否他自己的经历，实在无法稽考。但有一样是确实的，即迈尔是一个诚实的人，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并且是一个具有属灵人品格的人，他若在讲道中，见证天使被神差遣是活生生的事实，并信在历史上、在现实的生活中天使的出现会不断重演，信徒们就应该全盘地、毫无保留地确信神的话语。
第9章 不断扶掖后进

     迈尔非常关心下一代的信仰问题，对于初信主的弟兄姊妹，迈尔是不遗余力地扶持他们，带领他们。
     在伦敦的基督教堂，迈尔主持的八处主日学，有四千名主日学的学生。综合迈尔的一生，他从未减少对主日学的重视。
     除此之外，迈尔还在一年之中，抽出八个月，在每星期六下午，在阿尔德斯门大街（Aldersgate Street）的男基督教青年会礼堂（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Hall），有查经聚会。
     在迈尔主持的星期六读经班中，有一位学生弗兰克·波汉（Frank Boreham），后来成为新西兰（New Zealand）和澳大利亚（Australia）备受敬重的神的仆人。
     弗兰克波汉原属圣公会，后来查考圣经，觉得受浸是适当的，就在一八九零年的复活节，在斯托威尔（Stockwell）浸信会受浸，成为浸信会的会友。迈尔又劝波汉献身事奉主、波汉终于决定以祈祷传道为事。
     波汉对迈尔在星期六下午主办的查经聚会，作了以下的评述：
     “我感到惊奇，这些日子，谁有负担星期六下午主持查经聚会！但是迈尔博士就肯这样作，每个星期六下午，数百个青年人聚集到阿尔德斯门大街去听他查经。我仍然记得他坐在桌子前的高凳上，我们数百个学生俯视着他——因座位向上倾斜。迈尔根据他的经历，吐露了何等宝贵的信息。有时迈尔在解说神的话语时，自己也深受感动，这时他会这样感叹：哦！弟兄们！我巴不得你们知道……。他会在此刻离开高凳子，眼睛闪亮，双手作着手势，在地板上踱来踱去。我们当年多么怀念每周六下午查经聚会的珍贵时光，总是迫不及待地等着星期六的来到。每次查经聚会后，我们总是得着盼望、信心和勇气，并以高昂的和更新的灵去迎接面前的工作。”
     迈尔教导基督徒如何过得胜的、喜乐的生活，波汉听了，大得帮助。波汉年轻时，已喜好执笔写稿，当时—— 一八九零年前后——波汉拿了手稿找一间出版商为他出版一本小册子，出版商因波汉未成名，对他的书销路没有把握，就说，我们会出版你的小册子，不过你要请迈尔博士为你的小册子写个序言。
     出版商的话，对波汉构成了难题。迈尔这时已是英国家喻户晓的作家，迈尔的属灵书籍和圣经人物书籍是欧美各地的畅销书籍，而波汉则籍籍无名。不错，波汉是迈尔星期六下午查经班的学生，但是，在芸芸数百个学生中，迈尔怎么会记得波汉！无论如何，若没有尝试，就不会成功，波汉大胆地把稿件寄给迈尔，并说明出版商定出一个苛刻的条件，必须迈尔为这本小册子写序，出版商才肯将这本小册子付梓。没有几天，迈尔将稿件寄还波汉，里面附有迈尔亲笔写的序言，波汉大受感动，出版商也大为震惊。从这件事，看出迈尔的度量是何等的宽广，十分乐意扶助后辈，难怪波汉一直视迈尔为他属灵的父亲。
     一九零二年，迈尔被英国的全国主日学协会（National Sunday School Union）推选为首任主席。
     一九零七年五月，世界主日学联会（World’s Sunday School Association）在意大利罗马召开第五届世界主日学大会，迈尔被选为世界主日学联会的主席。一直到一九一三年七月，世界主日学联会在瑞士的苏黎世（Zurich）改选时，迈尔才卸下主席的职务，迈尔担任世界主日学联会主席，长达六年之久。迈尔在主席任内，非常重视主日学的福音工作，认为教会应该关心第二代的信仰问题和灵性生活。
第10章 与宾路易师母同工

     宾路易师母（Jessie Penn-Lewis）是一位灵性很深的姊妹，她的著作帮助了许多有心追求主的人。她和她的丈夫威廉，宾路易（William Penn－Lewis）原先都是在贵格会聚会的。
     威廉·宾路易的先祖威廉·宾（William Penn），是贵格会的领袖。威廉·宾是开拓美洲的早期移民之一，创出了宾夕法尼亚州（Pennsylvania）。宾夕法尼亚的宾（penn），就是以威廉·宾的姓来命名的。威廉·宾的属灵书籍《没有十字架，没有冠冕》（No Cross，No Crown），曾帮助过许多信徒。威廉·宾当年与许多贵格会的会友一样，逃避英国国教的迫害，才移民到美洲去。
     宾路易师母从威廉·宾的书籍得着启发，又从神那里得着新的十字架的亮光和启示。
     当宾路易师母早年住在索塞克期郡（Sussex）的利次蒙（Richmond）时，她常到当地的圣三一堂（Holy Trinity Church）作礼拜。该教堂的牧师霍浦金（Evan Hopkins），多年来在灵性上教导她。霍浦金看到宾路易师母在生命上大有长进，就于一八九二年，邀请宾路易师母参加开西聚会。
     宾路易师母第一次参加开西聚会时，正是三十一岁，她从迈尔所释放的信息，得着勉励。那一年，是迈尔第六年在开西讲道，迈尔这时的年龄，大宾路易师母十四岁，已达四十五岁，迈尔已经在信徒中普遍被接受为属灵的领袖。
     迈尔的外祖母安妮·史杜尔特是敬虔的贵格会信徒，迈尔虽是英国浸信会的领袖——甚至是世界浸信会的属灵领袖，但他从不忘本，在《弃绝》一书中，迈尔承认说：“我的先辈们，都是贵格会的人，我也是由他们出来的。对于他们所作的工，我一直十分钦佩。”
     宾路易师母虽然看见十字架的亮光，若非霍浦金和迈尔的推介，是不容易为开西聚会广泛接纳的。
     一九零三年一月，当慕迪的继承人叨雷（Reuben Archer Torrey）初次到英国的时候，也是迈尔在埃司特大厅（Exeter Hall）致词欢迎叨雷。
     迈尔当年如何在福音工作上扶持慕迪，这时也照样扶持叨雷。迈尔这样介绍叨雷：
     “叨雷之所以被我信赖、被慕迪信赖、被许多人信赖，是因为他不传一半的福音，他的信息，绝不妥协。”
     在英国的青年弟兄姊妹中，迈尔具有一定的属灵威信。史百克弟兄（Austin Sparks）就受到迈尔对叨雷评价的鼓励，而在叨雷主持的阿尔伯厅（Albert hall）的传福音聚会中，作服事的工作。
     迈尔这种扶助后辈的宽大胸襟，见之于每一个场合。
     一九零三年七月的开西聚会上，宾路易师母每天传讲她的中心信息《各各他的十字架》。
     对于那一年参加聚会的来自各地的五千个会众来说，大部分人都想来听举世闻名的迈尔的讲道，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出道不久的宾路易师母似乎不够份量——当然这是从人的眼光出发的。
     最令人惊奇的，就是那次聚会迈尔所引用的经文是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
     在这里迈尔释放了两个真理，一个是基督为我们死，一个是我们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
     作为属灵长辈的迈尔，在开西聚会能放下自己的选择与喜好，并在信息上配合宾路易师母，加强和印证宾路易师母的亮光。宾路易师母每天都在讲《十字架》，迈尔也每天讲同一节经文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也是讲十字架。让我们听一下宾路易师母的见证：
     “神垂听了长达七年的祷告，如今都同心一意地传讲十字架的信息。迈尔的讲道带有非凡的能力，他每天所讲的，只是环绕着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的十字架信息。会众都稀奇迈尔讲道时所带出的能力……在这次开西聚会中，天上的窗户打开了，圣灵浇灌在五千个会众身上。”
     在韦尔斯（Wales）的罗达谷（Rhondda Valley），有一位浸信会牧师钟斯（R．B．Jones），他多年来觉得事奉缺少能力，他一直渴望被圣灵充满。钟斯牧师觉得这是从神而来的法则，就是工作要有果效，必须要依靠圣灵的能力。钟斯牧师决意寻求浸信会资深牧师迈尔的帮助。迈尔长期以来，就传讲信徒必须得着圣灵的充满。正在此时，钟斯听到一项消息，即迈尔在开西聚会之后，会南下韦尔斯，在兰德诺聚会（LIandrindod Wells Convention）中讲道。钟斯牧师于是决定参加兰德诺聚会。
     第一次兰德诺聚会在一九零三年八月举行，讲员除了迈尔外，还有霍浦金、宾路易师母等。
     迈尔讲道时，讲道一半，停下来问弟兄姊妹，你们应否在此时此地将荣誉归给主。整个会众一起站起来，大声赞美主，唱着‘荣耀归给他！荣耀归给他！（Grown Him! Crown Him!）。
     聚会结束时，有五、六位牧师走到台前，对迈尔说：“我们每个月要抽出一整天为韦尔斯的复兴祷告，直到你下次再到韦尔斯。”
     迈尔走后，这个每月一整天的祷告聚会按时举行，有一个青年矿工伊文·罗伯斯（Evan Roberts），听迈尔讲道时甚受感动，也每月参加一整天的祷告聚会。
     在韦尔斯大复兴中，除了钟斯、罗伯斯之外，还兴起一位传福音很有果放的塞特·乔舒亚牧师（Rev．Seth Joshua）。在这之前，塞特·乔舒亚为工作而繁忙，没有足够的时间安静下来灵修，后来安静下来仰望神，多读圣经，才知道神的话语的宝贵，并且在祷告中籍着神的话，更清楚神的心意。塞特乔舒亚在灵命上进入更深之后，曾前往伦敦拜访迈尔，商讨如何开展主的事工。塞特·乔舒亚也在第一次的兰德诺聚会中，得到了复兴。
     神在韦尔斯行了大事，神的灵运行在韦尔斯各地，韦尔斯大复兴成了现代教会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复兴。在钟斯带领的罗达谷的聚会，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弟兄姊妹，闻风而来，包括来自法国、俄罗斯、美国、英国各地的弟兄姊妹。他们目睹圣灵的工作，也亲自经历圣灵的浸礼。
     有一件事，令迈尔毕生遗憾的，就是他在伦敦的讲台上，不够智慧地述及韦尔斯大复兴。
     一九零四年十二月十一日主日，迈尔在讲台上说。在这次韦尔斯大复兴中，他是神所用的器皿。迈尔指出，一九零三年七月的开西聚会，以及八月份在兰德诺的特别聚会，他所释放的亮光，确实供应了生命。迈尔身为神的仆人，成为输送生命的器皿和管道，认真说来，得着荣耀的仍是神自己。
     但是地方色彩浓厚的韦尔斯同工，受到了狭隘的民族主义心理的影响，就对迈尔出言不逊，指名批评迈尔。
     一九零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韦尔斯长老会的领袖新迪南·钟斯（Cynddylan Jones）在《西方邮报》（Western Mail）上用偏激的语气中伤迈尔。
     迈尔这时候适任英国独立教会协会（Free church Council）的主席，自由教会协会是由英国国教——圣公会——之外的许多独立教会所组成。自由教会协会曾向伊文·罗伯斯表示，愿意提供他一个传道人（Missioner）的职位，却为伊文·罗伯斯断然拒绝。
     种种迹象显示，在韦尔斯大复兴中，迈尔和宾路易师母两人，由于关心复兴运动的发展，介入过深，在问题的处理上，出现分歧。
     宾路易师母从此扮演韦尔斯大复兴的历史见证人的角色。从一九零四年十一月，直至一九零八年十二月，历四年之久，宾路易师母每星期都在《信心的生活》（The Life of Faith）的刊物上，报导有关韦尔斯大复兴的情况。
     宾路易师母在自己所著的《韦尔斯的复兴》（The Awakening in Wales）一书中，只字不提迈尔的名字。
     迈尔在讲道中或许稍为夸大了自己的功用，突出了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在所有的复兴运动中，主导的是神的灵，作工的是主自己，人没有任何的地位，人应该把一切荣耀归给神。
     另一方面，必须指出，在任何的复兴运动中，撒但都会伺机破坏，特别是破坏弟兄姊妹们的同心和合一。
     一九零八年宾路易师母在自己出版的《得胜报》（The Overcomer），指出了撒但扮演光明的天使，施行各样的诡计和伪装。一九零八年四月份，刚到达南非的迈尔，也写信指出，信徒们耍警惕撒但的欺骗和破坏。
     一九零九年，宾路易师母写信给她的老同工迈尔，指出这些年来，她认识到十字架能救信徒脱离灵性的损坏和下沉。
     显然的，迈尔和宾路易师母都不失为历灵的伟人，两人都认识到主的宝血洁净人的罪，主的十字架对付人败坏的罪性。在基督里，两人的芥蒂不复存在，间隔完全消除。
     一九二二年，迈尔和宾路易归母再一次同工，两人一起主领在英国德贝夏郡（Derbyshire）北部的史温域聚会（Swanwick Conference）。当迈尔和宾路易师母传讲神的话语时，聚会洋溢着喜乐，主明显地与会众同在，许多人在这次聚会中蒙福，再次说明同工们同心的重要性。
     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日，宾路易师母心爱的丈夫威廉·宾路易不治逝世。为威廉·宾路易主持安葬聚会的，仍是宾路易师母的长辈和朋友迈尔。迈尔的悼词很简单，他说，威廉·宾路易，是贵格会属灵伟人威廉·宾的后人，将威廉·宾路易安葬在萨里郡（Surrey）的雷格（Reigate）的贵格会坟场（Friend’s Burial Ground），是复归本宗，十分适宜。
     迈尔到了一九二六年，已达七十九岁的高龄，在灵命上更加成熟。在这一年，史百克与宾路易师母因为对真理问题上的看法出现分歧，在事工上分道扬镳。迈尔不让私人的感情，左右自己的对人态度，他并不因为与宾路易师母结交多年，就偏袒宾路易师母。迈尔总是客观地看待事情，不掺拌任何的个人情感成分。
     在二十年代初期，史百克在伦敦的森林山（Forest Hill）的贵橡浸信会教堂（Honor Oak Baptist Church）任牧师。那期间宾路易师母在伦敦的伊克里斯大厅（Eccleston Hall）每月有一次聚会，是专为各教会的教牧同工的。史百克接到请柬后，一参加宾路易师母的聚会，就深受她的信息所震撼。史百克认识到宾路易师母实在是神在那时代所兴起的一位使女。
     宾路易师母比史百克大二十七岁，史百克那时才三十岁，但史百克这位浸信会的年轻牧师所流露的生命和所表显的恩赐，使宾路易师母大为惊奇。宾路易师母对史百克赏识到一个程度，有意指定史百克为她职事的继承人。
     一九二六年，史百克和奥格爵士夫人（Lady Ogle）等人，因为与宾路易师母有一些看法上的分歧，开始在贵像路十三号（13，Honor Oak Road），另外成立基督徒交通中心（Christian Fellowship Centre）。这次分裂，对宾路易师母的身心构成了重大的打击。
     史百克对迈尔的尊敬都不减当年。在史百克的心目中，迈尔这位英国浸信会联会的前任主席，一直是英国浸信会信徒的精神领袖。事实上，自从一九一 一年六月迈尔坐上在美国费城召开的世界浸信会大会的主席台之后，迈尔更是世界浸礼运动的属灵领袖。史百克一直从迈尔的书籍，汲取了灵命的养料。
　　迈尔比史百克足足大了四十一岁，迈尔已近八十岁，但他竟视这位浸信会的晚辈史百克为朋友，有一次两人就灵命上的一些体会，交通了很长时间，简直欲罢不能。迈尔随后对史百克说：“我相信，当那天我们都在永世里，回首来看主在我们身上的带领时，也许我们要用千百年的时间，来述说主在我们身上的恩典。”
　　从此看出，老年的迈尔是何等的柔和谦卑，一点不摆老资格和长辈的架子；他能从任何人身上，分享基督的丰满。他也能向任何人，述说基督的恩典。
第11章 差传使命与文字工作

     迈尔非常重视差传的工作，并且身体力行，切实地去进行。他创办了南伦敦差传训练学院（South London Missionary Training College），该学院位于肯林顿花园（Kennington Park）的圣阿尼丝广场（St．Agnes Place）。该学院离开迈尔负责的基督教堂（Christ Church）只有几步路。迈尔委派他的同工道格拉斯牧师（Rev．James Douglas）管理该差传训练学院。
     迈尔创办的差传训练学院培养了不少杰出的传教士，内中的弗克劳牧师（Rev．Charles Fairclough）后来出任内地会在浙江杭州主办的传福音者训练学院的院长。
     迈尔后来觉得个人的能力毕竟有限，就将南伦敦差传训练学院并入域外差传联会（Regions Beyond Missionary Union）。
     域外差传联会，是于一八九九年由亨利·金尼斯牧师（Rev．Henry Grattan Guinness）创办。域外差传联会位于伦敦东部柯邦街（Coborn Street）的哈利大厦（Harley House），由亨利·金尼斯的儿子哈利·金尼斯博士（Dr．Harry Grattan Guinness）担任会长，迈尔将自己的差传机构并入域外差传联会后，改任域外差传联会副会长。
     亨利·金尼斯与戴德生亲如兄弟，亨利·金尼斯比戴德生小三岁，亨利·金尼斯的女儿金乐婷（Mary Geraldine Guinness）于一八九四年二月在上海与戴德生的儿子戴存义（Howard Taylor）结婚后，亨利·金尼斯和戴德生也就成为亲家。亨利与弟兄会的领袖戚伯门（Robert Chapman）、慕勒（George Muller）等一样，都是内地会的推荐人（Referee）。
     到了一九二零年七月间，当迈尔和两位从非洲来的传教士谈到非洲的差传情况时，迈尔深感已往对差传工作有所忽略，重视不够。迈尔遂即要求所有的人离开他，让他一个人与主有密室的交通。迈尔一个人跪在床边祷告时，再一次更新自己的奉献，并决志为差传工作尽力。
     迈尔不久亲任域外差传联会的干事兼秘书长，负责非洲刚果（Congo）和印度两地的具体的差传工作。一直到他逝世为止，迈尔都关注着域外差传联会在亚洲和非洲所展开的差传事工。
     迈尔照样关注神在中国的工作。一九零九年，他来到福建的厦门，他在厦门听到了一位散虔的传教士伯恩斯（William Chalmers Burns），及伯恩斯在中国的许多可歌可泣的差传经历。从厦门，迈尔前往福建的省会福州口在福州短暂停留后，迈尔就来到上海。除了上海，迈尔还防问了莫千山、牯岭、烟台和北戴河。
     在上海的期间，迈尔的话语激励了在中国从事差传工作的教牧同工。毕顿牧师（Rev．Nelson Bitton）写道：“毫无疑问的，那些在伦敦听过迈尔讲道的人，如今能在另一个国家再度听到迈尔讲道，不啻是一项荣誉，而他所释放的信息，是这么有能力，又是何等的鼓舞人心。英国的信徒应该以有迈尔这样一个有恩赐的传教士而感谢神。”
     中国内地会的传教士郝士德（D．E．Hoste）在十年后—— 一九二九年——致信迈尔说，我从未忘怀我们与您在上海相处的那段日子。我们也铭刻在心你当年所表显的属灵风范和所尽的职事。
     迈尔自己也念念不忘，神是如何一直眷顾他在中国的那些日子。他在中国的大地上奔跑了二万五千英里，从来没有耽误过一次约会，也没有在任何一次聚会误点。迈尔乘搭西伯利亚大铁路回到欧洲，及时赶在一九零九年之前，出任摄政公园教堂牧师的职位。
     迈尔自从一八八八年初在伦敦摄政公园教堂牧养之后，大部分时间一直留在伦敦牧养教会。
     一八九二年迈尔转任基督教堂牧师，一九零九年回到摄政公园教堂任牧师，一九一五年又回到基督教堂任牧师，直至一九二一年，迈尔把基督教堂的牧养工作移交给浦尔牧师（Dr．W．C．Poole）为止。
     迈尔在这期间非但是伦敦一位备受敬重的牧师，更是一位拥有数百万广大读者的属灵书籍的作家。迈尔是一位罕见的多产作家除了撰写大量的单张和小册子外还出版了七十本书籍。迈尔在生时他的书籍的销量已经超过五百万册。
     迈尔的作品除了两本自传外还写了一些灵修书，包括《我每日的祷告》（My Daily Prayer）《在黎明的门口》（At the Gates of the Dawn）、《敬虔生活指引》（The Directory of the Devout Life）。《人生的职责》（Light on Life Duties）、《重返伯特利》（Back to Bethel）、《灵修日引》（Our Daily Homily）。迈尔还写了十个旧约圣经的人物——亚伯拉罕、雅各布、约瑟、摩西、乔舒亚、塞缪尔、戴维、伊莱贾、杰里迈亚和乔纳，此外还写了三个新约圣经的人物——施洗约翰、彼得、保罗。
     迈尔又写了一些解经的书，包括出埃及记、以赛亚书、约翰福音、希伯来书。彼得前书和登山宝训。
第12章 末了的日子

     一九二八年、当迈尔八十一岁高龄时，他参加了开西聚会，这是他最后一次参加开西聚会。
     适巧有一个晚间，讲员因故无法赴会，迈尔于是临时被邀请上台讲道。这也是他后一次在开西聚会布道，
     会众一致惊奇迈尔晚年的信息竟然带有如此震撼人心的威力。
     迈尔讲道之后仍留在开西，并与来自世界各地的三千位弟兄姊妹，在帐幕里领受圣餐，一起纪念主，那是一次既庄严又喜乐的欢聚。
     一九二八年冬天，迈尔的妻子因病被送到波理茅茨（Bournemouth）的一间护理院治疗。两星期后她失去知觉，不知人事，迈尔日夜在她床边伺侯，直到她逝世为止。迈尔夫妻是一对被人赞扬的模范夫妻，两人在四十八年的岁月中，恩爱如恒，患难与共。
     一九二九年二月十日，迈尔在伦敦城市路（City Road）的韦斯利教堂（Wesley Chapel）讲道，这是他一生中讲的最后一篇道。三天后，迈尔被送到护理院，即他妻子临终前被护理的地方。尽管医生悉心照料，但是迈尔的病情急转直下。
     一九二九年三月二十七日，在迈尔稍为清醒时，有人问迈尔说，你对救主有甚么新的认识。迈尔举目向上，简单地说：“没有什么不同，仍如往常一样，他在我里面，我在他里面。”迈尔并说：“我现在应该回到天上，我已经办完所有的事，我不希望再拖延下去。”迈尔叫人读些经文给他听，他细声说，选读那些勇敢和凯旋的经节。
     一九二九年三月二十八日，迈尔终于被主接去，两个月前，他的爱妻也在同一间护理院，被主接去。
     一九二九年四月三日基督教堂挤满了参加追悼聚会的会众，而当灵柩从伦敦用火车运抵波理茅茨时、另外有二千个送殡者在坟场等候。此外，在世界各地，还有数不清的信徒，在怀念他，在哀悼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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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叨雷（1856-1928，Reuben Archer Torrey）
第1章 童年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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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叨雷（Reuben Archer Torrey）是清教徒的后代。他的祖先威廉·叨雷（William Torrey）是一位英国船长，于一六三二年航行到美国。八年后，即一六四零年，威廉·叨雷船长携眷离英到美洲麻萨诸塞州（Massachusetts）的威茅斯（Weymouth）定居。威廉·叨当的儿子曾两度出任美国名大学哈佛大学（Harvard Uiversity）的校长。
     叨雷家族还产生了许多显赫的人物，其中有哈佛大学的著名植物学家约翰·叨雷博士（Dr．John Torrey）和佛蒙特大学（Vermont University）杰出的教会历史教授约瑟·叨雷（Joseph Torrey）。
     叨雷于一八五六年一月二十八日生于美国新泽西州（New Jersey）东北部的侯波肯市（Hoboken）。他的父亲鲁本·司礼顿·叨雷（Reuben Slayton Torrey）当时是纽约一个非常成功的银行家。叨雷出生后一年，即一八五七年，叨雷的父亲因投资上的判断失误，失去了所有的财产。
     一八五九年，叨雷随着父母，搬家到纽约市的布鲁克林区（Brooklyn）。
     叨雷的母亲伊利沙白·叨雷（Elizabeth Torrey）是一位很虔诚的基督徒，是长老会的会友。她明显的美德，就是亲近神，持续不断地祷告。她在叨雷出生之前，就把叨雷奉献给神，这正如宣信的母亲在宣信未生之前，已经把宣信分别为圣，奉献给神，也正如哈拿一样，在塞缪尔出生之前，已把塞缪尔奉献给神。
     叨雷的母亲家教很严，严格规定主日为安息和敬拜的日子。主日上午，她会陪同孩子们到教堂做礼拜，主日下午她会读圣经和属灵的书籍给儿女听。叨雷三岁就开始祷告亲近神，稍长，又在母亲带领下每天读圣经。
     一八六六年，叨雷的父亲由于投资在箱盒制造业上获得利润，比起从前更加富有。在这一年他在纽约州的日内瓦（Geneva）购买了二百亩地，在那里有座宽大的房屋。这时候他已有三个儿子，两个女儿。这样，叨雷就随着父母，搬到日内瓦的新居。
     刚才说过，叨雷的母家是长老会，而叨雷的家族却是公理会（Congregational Church）。有一天，叨雷在阁楼的书堆中，找到一本《第一长老教会的盟约》，说及怎样作基督徒。叨雷有意作基督徒，但当他继续把那本书读下去，里面说到他必须作神所要他作的事情，前往神所要差遣他前往的地方，叨雷也就不愿作基督徒了。他想当律师，因怕神呼召他当传道；还有，他不想放弃现在的生活方式，他愿意享乐，他怕作了基督徒之后，再不能有任何的生活乐趣。
     一八七零年，叨雷已经读完圣公会主办的胡桃山学校（Walnut Hill School）。由于他当时才十四岁，要等下一年才能投考大学。
     一八七一年叨雷十五岁时，进入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读书。那一年正好是普特（Noah Porter）新任大学校长，耶鲁于大学位于美国康涅狄克州（Connectcut）的新哈芬（New Haven）。由于家庭富有，叨雷在大学里很快地染上恶习，包括赌牌、跳舞、抽烟、喝酒。但是他的内心沮丧、贫瘠、失望、绝望，完全没有平安和喜乐。有一晚，他梦见他的母亲已去世。梦中她像天使一样向他显现，恳求他出来传福音服事主。在梦中叨雷答应他母亲他将会作传道，这是叨雷毕生难忘的许诺。
     过了一些日子，有一天晚上，他变得意气消沉，觉得生命毫无希望，他萌起自杀的念头，但是他一时找不到刀片。他的手指颤抖，这时候，他跪下来祷告说，神阿，如果你卸下我心灵的重担，我愿意传福音服事你。突然间，他的内心享有极大的平安，使他满有安息地睡了。
     叨雷这样作见证说，我的母亲在四百二十七英里外不断地为我祷告，要我成为一个福音的使者，虽然讲道不能说服我，辩论不能胜过我，但是我却无法敌挡母亲在神面前的祷告。
     一八七五年春天，他从耶鲁大学毕业后，就进入耶鲁神学院（Yale Theological Seminary）。
     一八七七年七月十五日，叨雷的母亲突然过世；不到三星期，八月三日，叨雷的父亲又跟着逝世。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一下子失去了双亲，对叨雷来说，是一件悲痛至极的事。他父亲未逝世前，已在一八七三年的美国经济恐慌中，丧失了大部分的财富。叨雷的双亲逝世，使他的经济来源被切断。事后，叨雷庆幸自己没有得到庞大的遗产，他说钱财会使他沉沦。
     一八七八年三月底，美国大布道家慕迪（D．L．Moody）到新哈芬（New Haven）主领聚会。当慕迪在贝特尔教堂（Battell Chapel）讲道的时候，一千二百名耶鲁大学的学生聆听慕迪讲道。叨雷和一些学生觉得，慕迪虽然没有受过高深的教育，但慕迪知道一些东西是这些大学生所缺少的。
     第二晚，叨雷和一些学生向慕迪请教如何领人归向基督。慕迪向他们说了一些话，也引用了一些圣经节，然后告诉叨雷等：“就这样去作。最好的学习方法就是实地去作。要知道怎么作就是实际地作。”
     慕迪对这位询问他如何带领众人归主的年轻学生叨雷印象深刻，慕迪对叨雷说：‘年轻人，你最好出来事奉主。’
　　叨雷曾在舞会上遇到一位年轻的史密斯小姐（Miss Smith），现在叨雷看到她也来聚会，就向她传福音，她用了许多借口和遁词，结果叨雷足足用了两个钟头的时间来说服她。末了，她跟叨雷一齐跪下来，接受主耶稣作她的救主。
　　慕迪另有一句话对叨雷有着深远的影响。慕迪讲道时说：“信心能作任何事。”叨雷从心里回应说：“是的，没有人能为神完成任何事，除非他有强大的信心。我要有信心。”叨雷虽然尝试得着信心，仍是缺少信心，直到有一天，他读到罗马书十章十七节：“可见通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叨雷突然了解到，要有信心必须勤读圣经，从神的话语得着喂养。叨雷的一生，从不忽略神的话语，他每天用很多时间读圣经，神的话语成为叨雷信心的泉源。
第2章 献身事奉主

     叨雷读完神学之后，就在一八七八年十一月，到美国俄亥俄州（Ohio）的一个小镇格列斯尔（Garrettsville）一间公里会礼拜堂（Congregational church）担任牧师。这个小镇只有九百六十九个居民，而叨雷的礼拜只有五十个会友，并且大半是挂名的基督徒。
     最使叨雷惊奇的，是他发现在会众中有一位漂亮的小姐，是他一年多以前在一个戒酒聚会见过的，当年两人没有交谈。
     这位很有吸引力的小姐，叫卡拉·斯威特（Clara B．Swift）。她也对年轻有为的牧师叨雷非常倾慕。一八七九年十月二十二日两人于是结为夫妻。
     这期间，叨雷从芬尼（Charles Finney）的传记得着很大的帮助，而芬尼著作的《复兴讲章》（Revival Addresses）更使叨雷认识到：教会需要复兴。芬尼说：“我们必须期待复兴，不管甚么时候，教会都需要复兴，复兴是我们应该达到的任务。”
     叨雷在格列斯威尔事奉两个月，已经有了初步的果效。有一个五十岁的妇人信主，她信主之后就要陪一个病人到加州（California），但是她一得救就迫切为教会的复兴祷告。另外还有一位年轻妇人也在这期间信主得救。
     为了等待复兴的到来，叨雷培训他的会友，教导他们如何领人归主，及如何带领新信主的信徒。在叨雷四年的服事期间，教堂人数增加，叨雷本人也受到锻炼，使他成为神更有用的器皿。
     叨雷原本可以继续在格列斯威尔的小教堂长期事奉下去，但是神有更好安排。叨雷在耶鲁大学的同学霍华·贝尔（Howard Bell），非常富裕，建议叨雷到德国深造，以充实圣经的知识，霍华·贝尔并且答应在经济上支持叨雷。
     叨雷向格列斯威尔的公理会教堂辞职时，全教堂的会友觉得很惋惜，一致挽留他，但是叨雷认为神既有新的带领，他必须顺服。
     一八八二年秋天，叨雷携带着妻子和女儿，启航前往德国。叨雷在一年之内，分别在德国两间著名的大学来比锡（Leipzig）和艾兰根（Erlangen）进修研究。教导叨雷的德国著名学者有德利兹（Franz Delitzsch）和查恩（Theodore Zahn）。在德国的学习研究对叨雷证实一件事：单纯地信靠主耶稣是唯一的蒙恩途径，福音的信息是这一个绝望的世界唯一的希望。
     一八八三年叨雷从德国回到美国。一回到美国，叨雷必须作出抉择，因为有两个教堂聘请他担任牧师。一间教堂在纽约市的布鲁克林区（Brookoyn），教堂的财政状况富裕，另一处在美国明尼苏达州（Minnesota）的明尼亚波利斯（Minneqpolis），那里有一小群基督徒，主日要开始一个聚会，希望叨雷到那里，作垦荒的工作。结果叨雷选择了开荒的工作。经过了叨雷三年的努力，他终于在明尼亚波利斯，建立了公理会的人民教堂（People’s Church）。
     在明尼亚波利斯期间，叨雷认识到圣经是一切信息的根据。叨雷确信圣经所说的，主耶稣会第二次再来，并深信主的再来是基督徒蒙福的盼望。叨雷还阅读了慕勒的著作《信托的生活》（The Life of Trust），这本书改变了叨雷的生活。叨雷说，慕勒的书所说的，使他放弃了一切的野心，他唯一的野心就是遵行神的旨意、讨神的喜悦。他愿意前往神要他前往的任何地方，他愿意说神指示他说的任何话语。
     叨雷开始凭信心过日子，他放弃固定的薪水，靠着神的恩典，仰望神的供给。从此之后，他在信心上学习了许多宝贵的功课。
     叨雷又依靠信心，为许多信徒的疾病祷告。许多信徒因着叨雷的祷告，神迹出现了，疾病得着痊愈。
     叨雷小的时候，患了猩红热，得了耳疾的后遗症。后来虽然动了手术，耳膜仍是穿孔，不时流出脓水。叨雷长大之后，耳朵里经常塞住棉花，事实上他有一只耳朵已经聋了。有一天，他的耳朵忽然剧痛，叨雷就想，他常为别人祷告，神也确实听他的祷告，医治了许多人的病，他为甚么不为自己祷告，求神医治他耳朵的痼疾呢？叨雷立刻跪下来，求神医治他的耳疾。结果神垂听他的祷告，耳朵不再流脓，鼓膜也弥合了，听觉也恢复了。叨雷到明尼亚波利斯的一个耳科专家检查，经过了一番详细的检查，该耳科医生查不出他两个耳朵有什么异样，两边耳朵的听觉完全一样。
     在以后的日子里，叨雷，虽然不完全相信神医家和他们的活动，却深信雅各布书五章十四至十五节的话：“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叨雷深信信心的祈祷可以医治病人，他自己就亲身体验过神的医治，治好他耳朵的痼疾。
     叨雷在他所有的事奉中，都重视圣灵的工作，一直强调圣灵的能力的重要性。叨雷曾作见证说：“我记得第一次听到我所喜欢听的道，就是论到圣灵的位格这个题目。当时的讲员就是已故的圣路易（St．Louis）圣经学者布鲁斯博士（Dr．James Brooks）。那一天，布鲁斯博士在明尼苏达州（Minnesota）的首府圣保罗（St．Paul）讲道。当布鲁斯博士讲完了有关圣灵的教训，我从研究神的话语上，和从我自己与别人交往的经验上，发现了圣灵是位格这真理，不但是基要的，并且是有关生命的，实在具有不容置疑的真实性。人若不明白圣灵是有位格的一位，他就尚未得到那丰盛完美的基督徒经历。”
     叨雷听了布鲁斯讲道之后，觉悟到若没有明确地领受了圣灵的浸，就没有权柄讲道。当时叨雷已经服事主多年。他把自己关闭在书房内，单独跪下，继续祈求神让圣灵充满他。这样，一天过一天撒但试探他说：“假若主日来到，你仍未获得圣灵的浸，你将怎么办？”叨雷回答说：“无论甚么日子来到，除非我领受了圣灵的浸，并确实知道有此经历，我绝不再登讲台讲道。”然而主日还未到，他已经得着了圣灵的充满。叨雷一直记得他跪下来祷告的地点，是在明尼亚波利斯的亚当街（Adam street）一千三百四十八号书房。
     叨雷在明尼亚波利期间，还担任公理会的城市差传协会（City Missionary Society）的监督。此外，每星期六下午他还要在联合主日学校（Union Sunday School）向四、五百人作培训工作。
     由于叨雷在个人传福音工作上有卓越的表现，他首次被邀请到芝加哥出席国际基督工人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ristian Workers）举行的会议。令叨雷惊异的是，他竟被推选为工人协会的主席。
第3章 主持圣经学院

     当慕迪从朋友口中听到叨雷在明尼亚波利斯的各项事奉上的表现时，慕迪这位大布道家说：“这真使我欣慕他！”慕迪一直有一个心愿，要成立一间圣经学院。一八八九年四月，芝加哥福音协会（Chicago Evangelization Society）开始运作。有一天，慕迪询问芝加哥公理会的威廉斯牧师（Dr．E．M．Williams）有甚么人适合主持这间将成立的圣经学院。威廉斯牧师就向慕迪推荐叨雷。一八八九年九月二十六日，叨雷正式就任芝加哥福音协会的总监（Superintendent）。时叨雷三十三岁，而慕迪已五十二岁。慕迪虽勤读圣经，可惜没有受过高深教育，在圣经字义上的了解，受到了局限。叨雷前后在美国的耶鲁大学、德国的来比锡大学、艾兰根大学读过圣经课程。叨雷每天以希腊文读新约圣经以希伯来文读旧约圣经。叨雷另外又用英文、德文、法文读圣经。他实在是一个博学多才的人。叨雷一直受到慕迪的信任，两人的配搭实在是神奇妙的安排。
     圣经学院第一年收了二百五十三位男女学生。叨雷为学院的学生编写的课程非常全面，他特别强调学生要有献身精神、关心世人的灵魂、掌握圣经知识。和自我牺牲的精神。芝加哥福音协会日后改名为慕迪圣经学院（Mooly Bible Institute）。
     圣经学院对于拯救灵魂的关怀，可以从一八九三年的世界博览会（World’s Aair）期间的福音活动看出来。一八九三年五月一日到十月三十日，为了庆贺哥伦布发现美洲四百年、在芝加哥举行了世界博览会，或称哥伦布展览会（Columbian Exhibition）。整个福音布道工作是由慕迪所看到的异象触发的。但是负责主持整个活动和执行慕迪计划的，却是叨雷。
　　在这六个月之内，叨雷把福音聚会安排在芝加哥八十间不同的教堂、帐篷、戏院、礼堂、会所等、整个圣经学院的学生被动员起来，到芝加哥各区派发福音单张，并在聚会场所负责招待等。对于圣经学院的牧师、教师等，则马不停蹄地分搭福音马车，在芝加哥城内穿梭，赶往各处讲道。每天既有许多聚会，叨雷也不能身免，要负责多堂的讲道。在那一次布道运动中，每天平均有十三万人，参加了芝加哥城的不同的福音聚会。
　　一八九四年，慕迪所创立的芝加哥街教堂（Chicago Avenne Church），出现了牧师的空缺，慕迪于是要求叨雷兼任该教堂的牧师。叨雷对慕迪说，现在圣经学院的工作已经使我忙不过来了，教堂应该另请牧师。但是在慕迪的恳求下，叨雷终于答应兼任芝加哥街教堂的牧师。芝加哥街教堂，后来易名为慕迪纪念教堂（Moody Memorial Church），可以容纳二千二百个会众。在叨雷担任牧师期间，教堂要挤满二千七百人，迟到的，要坐到毗邻教堂的房间里。
　　一八九四年七月八日，叨雷在麻萨诸塞州（Massachusetts）的北田（Northfield）；主领一个学生聚会。在该日前的一晚，叨雷已向学生们讲过“圣灵的浸，其意义和工作；谁需要和谁能得着圣灵的浸”。叨雷在该日中午十二时讲完道后；就对全体学生说：“慕迪先生今日下午三时邀请我们到山顶祷告，使我们可以领受圣灵。现在是十二时，其间隔有三小时，你们可以回到房间里、帐幕里、树林里，或任何地方，单独与神交通。”那天下午三时，四百五十六个学生，有从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来的，有从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来的，有从亚姆斯特学院（Amhert College）来的，有从达第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来的，还有从美国东海岸其它大学来参加聚会的，集合在慕迪母亲的门口，然后一齐出发。他们到了一个小山头，没有再往上走，就全体跪下祈求神，让圣灵明确地降在他们身上，正像五旬节那日降在使徒身上一样。他们开始祈祷时，天上密布的乌云，化为雨滴，穿过松树叶，落在他们身上；然而另有一种云彩，满载着神的能力和恩膏，即当他们一祷告，圣灵便降在他们的身上。
　　一八九八年，芝加哥城的牧师同工在基督教青年会，为着即将举行的慕迪布道会，每日中午都有祷告会，由叨雷主持。有一天祷告聚会结束，一位浸信会牧师，认为芝加哥所需要的，是一次教牧同工们通宵的祷告聚会。叨雷于是同意下星期五晚上十时在芝加哥街的慕迪教堂整夜祷告。到了那晚十时，有七百人左右来参加祷告聚会。聚会一开始，撒但不甘心，就破坏聚会的进行，有人尖声怪叫，乱敲乱闹，有人自称是伊莱贾；当同工劝他们要规规矩矩地遵守秩序，这些闹事者就破口大骂。一些信心软弱者，就想，这样的祷告聚会，我还是回家好。但是那天参加聚会的，大多数是教牧同工。他们是带领教会的，灵命较深，他们看出仇敌的破坏和诡计，决定留下来，坚持祷告下去。
　　到了午夜，神完全得胜了，闹事者消失了，从半夜祷告到星期六清晨二时，祷告的光景很热切，是一种罕有的神的同在的光景。在两点一刻，他们全都双膝跪着，忽然间，圣灵降临在与会者全体的身上。那时没有一个人能够谈话，没有一个人能够祈祷，没有一个人能够唱诗，几乎寂静无声。每个人所能感觉到的，所能听到的，无法说出来，满有荣光，全体喜乐而啜泣。
　　主日早晨，叨雷照常主持主日崇拜。聚会完一位执事来到他面前，握紧叨雷的手说，星期六早晨的经历使那执事终身难于忘却。
     有一位青年人，即林费尔而德（Emil Lindfield）参加那次祷告聚会后，天一发亮，就动身前往美围威斯康星州（Wisconsin）的巴拉布（Baraboo），在那里传福音，即刻有三十八人信主得救。林费尔德后来到南非作宣教士，工作大有果效，为主作了美好的见证。他终其余生，在南非服事主，后来并在南非逝世。
     从一八九四年至一九零六年之间，亦即叨雷牧会年间，超过二千人加入芝加哥街教堂，更有数不清的人受感动归向了基督。这样的果效不久就传到各地。美国各地有许多教堂和基督教团体，不断有电信邀请叨雷前往领会，甚至许多国家都邀请叨雷前往讲道。
     为了分担叨雷日益繁忙的事务，叨雷在他的圣经学院学生中，挑选一个学生雅各布比（William S．Jacoby）作他的助理牧师。
     一八九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慕迪逝世。叨雷在慕迪的葬礼上，引用两节圣经来追悼与他同工十年的慕迪。第一节经文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节：“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叨雷述说了慕迪的出生、蒙恩的经过、如何彻底奉献，和如何被神使用。叨雷引述的第二节经文是乔舒亚记一章二节：“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聚百姓过这约但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叨雷接着说：“虽然我们的属灵领袖死了，我们要起来，继续往前走，去承受神所赐给我们的属灵产业，神如何与慕迪同在，也必照样与我们同在。他必不撇下我们，也不放弃我们。”
第4章 为全世界的复兴仰望神

     慕迪逝世后不到一个月，一九零零年一月初，叨雷在星期六晚上教完圣经课之后，有一位史特朗姊妹（Miss String）问叨雷说：“为什么不在每个星期，有一晚专门为全世界的复兴祷告？”这个建议打动了叨雷和全校学生的心，于是决定在每星期六，叨雷教完圣经课之后，从晚上九点到十点，一起聚集祷告。参加祷告聚会的，除了慕迪圣经学院的师生，还有教会的弟兄姊妹。参加祷告聚会的人数一路增加，直至有四百多人，而祷告的时间往往延长到主日凌晨三点。除了星期六晚上之外，到了每星期二，仍有几百人集合在一起，为全世界的复兴祷告。
     祷告了一年之后，一个星期六晚上，当数百人的祷告聚会散会之后，叨雷心里仍有负担，他就召集四、五个同工，到一间小房间继续仰望神，求神在全世界作复兴的工作。他们这样恳切祷告到星期日凌晨二时。正在祷告时，叨雷受到圣灵的感动，突然向神祈求，求神差遣他前往中国、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英国、苏格兰、爱尔兰等地传扬福音，他恳求神让他看到成千上万的人悔改归向基督。叨雷这时候无法抑制里面的催促和感动，一口气讲出了那么多地方的名字。一起祷告的同工都说阿们，他们深知神会垂听他们的祷告。叨雷一向坚持祷告要透彻（Pray Through），不要半途而废。
     一个星期之后，有两个陌生人，在一次祷告聚会之后，约叨雷谈话，他们介绍自己是威伦博士（Dr．Warren）和巴伯先生（G．P．Barber）。他们声称代表澳洲墨尔本的教会联会（United Churches of Melbourne，Australia），说他们有一个使命，到开西大会（Keswick Convention）或英国、美国各地方，邀请一位合适的人选，到澳洲主领传福音聚会。他们说：“我们到过英国开西聚会（Keswick Convention），和英、美许多地方，但是神的灵带领我们到这里，我们里面一致感觉你是合适的人选。”
     一九零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叨雷在祷告中的预言被应验了，他开始了环球的布道之行。叨雷前往的第一个国家是日本，他一口气跑遍了仙台、横滨、东京、名古屋、京都、大阪、神户、山口，和长崎。在那些地方，叨雷主领了七十二场聚会，每一场聚会，都有人悔改信主。叨雷认为，传福音的果效，和众信徒的祷告是分不开的。叨雷离开美国的时候，曾发出五千封信，请求弟兄妹妹为他的环球布道祷告。在日本的一个月的时间，叨雷带领近千人得救。
     一九零二年二月、叨雷到达中国，在中国足足住了一个月。前后到过上海、杭州、苏州、福州，和广州。叨雷在中国，平均每日有四堂聚会。两堂用中文，两堂用英文。当时中国社会非常迷信，到处拜偶像。叨雷所传的福音，带来了冲击力，许多人听了接受基督作他们的生命。
     一九零二年四月，叨雷在澳大利亚布道。在澳洲，他会合了领诗的查理士·亚历山大（Charl McCallon Alexander）。亚历山大出生于美国田纳西州（Tennessee）的山区，父亲是长老会的长老。母亲素来敬虔爱主，她喜欢阅读慕迪的讲章。亚历山大的双亲都很喜欢音乐，经常在家中吟唱福音诗歌。他的父亲，经常抓住他的手，一面挥手指挥，一面唱福音诗歌。亚历山大从小，就梦想担任教堂诗班的指挥。亚历山大长大后，一度在美玛丽维尔大学（Maryville University）教音乐。亚历山大的父亲逝世后，亚历山大就辞退大学职务，献身传福音工作，曾用他的音乐恩赐，为美国贵格会的复兴家启特尔（John Kittrell）领诗。与启特尔一起服事主之后，亚历山大进读慕迪圣经学院，成为叨雷的学生。在圣经学院期间，亚历山大从布道家惠特少校（Major Daniel Whittle）得着很大的帮助。惠特少校强调，一个人祷告没有被神垂听，是因为没有彻底对付罪。在慕迪圣经学院里，亚历山大曾是慕迪主日学校一千八百人诗班的指挥。当叨雷带领圣经学院师生参与世界博览会期间的布道工作时，亚历山大有机会接触到当代杰出的福音歌唱家孙盖（Ira David Sankey）、斯特宾斯（Georage Stebbins）、陶纳（D．B．Towner）等。亚历山大后来与米兰·威廉斯牧师（Rev．Milan B．Williams）一起主领福音聚会，长达八年之久。在这八年中，亚历山大展现了他指挥诗班和主领大型聚会的才能。一九零一年，由于米兰·威廉斯前往圣地旅行，叨雷遂即邀请亚历山大齐往澳大利亚传扬福音。
     在澳洲的第一站是墨尔本（Melbourne），这次布道工作被称为“同步协作布道团”，（Simultaneous Mission）。在美国，有五千人为这次布道恳切祷告；当叨雷抵步的时候，澳大利亚已经有二千一百个家庭祷告聚会在进行，参加祷告的人数已经超越四万人。布道会一开始，就看见神的祝福，展览大厦（Exposition Hall）只可以容纳八千人，却有一万五千人想要涌进会场。此外，每天下午在墨尔本市政厅（Melbourne Town Hall）都有聚会，市政厅的三千座位都坐满了会众。在四周的布道会中，最后两周还有美国布道家盖尔（W．E．Geil）加入，与叨雷轮流传福音。在四周的福音聚会中，约有八千六百四十二人决志信主。对于这些福音的果效，叨雷除了注重祷告之外，还重视圣灵的工作。让我们读叨雷自己的见证：
     “当我在一九零一年开始环球布道时，我寄出了五千封信，给那些我所熟知他们会为我祷告的人。我在五千封信上签上我的名字五千次，对我来说，仍然上算；因为我发信之后，成千封回信来了，信里说他们愿意每天为我祷告。当我和亚历山大抵达墨尔本时，已有一万人愿意为我天天祷告。在这种上万人代祷的情形下，谁讲道能不感动人呢？讲道产生惊人的果效，有什么稀奇呢？我希望弟兄姊妹现今依然为我祷告，不过，我虽然喜欢成千上万的基督徒为我祷告，若我必须做出抉择的话，我情愿拣选在天上有神性的两位为我祷告。一位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是我们与神同在的中保，一位是保惠师圣灵，这两个有位格的为我们祷告，是我们今日所需要的。”
     在墨尔本，亚历山大指挥的诗班把一切荣耀都归给神，他歌唱的‘荣耀之歌’（Glory Song）如同火一般燃遍了整个澳大利亚。无论是商店、工厂，或者大街小巷，都听见人们在歌唱‘荣耀之歌’。让我们听一下亚历山大如何陈述道首诗歌的感染力：“似乎每一个人在澳大利亚都在唱‘荣耀之歌’。最后一天在墨尔本，我清早五时起床，准备搭火车首往华纳布尔（Warnambool）。我一离开旅馆房间，我听见女清洁工人一面抹地板，一面唱着‘荣耀之歌’。我走到旅馆的接待处，把接待员的电话拿过来，要打电话给一个朋友，听见电话的另一方有女孩子正唱着‘荣耀之歌’。甚至临终的病人。也想在离世之前，再听一遍又一遍‘荣耀之歌’。”
     叨雷到过澳大利亚的几个市镇——包括雪梨（Sydney）、巴拉特（Ballarat）、华纳布尔（Warnambool）、玛里波罗（Maryborough）、本笛哥（Bendigo）。在那些地方传扬神的话语。
     叨雷和亚历山大，又横跨澳大利亚的巴斯海峡（bass Strait），到塔斯曼尼亚海岛（Tasmania）的隆西斯顿（Launceston）和哈伯特（Hobart）举行传福音聚会。
     在塔斯曼尼亚的隆西斯顿时，有一天晚上，叨雷和他的妻子卡拉聚会完离开了会场。卡拉对叨雷说：“我浪费了整个晚上的功夫，向一位很轻浮的女孩子谈道，我想她的脑袋里一点慎重其事的想法都没有，她不重视自己灵魂的归宿问题。我同她白白地消磨了整个晚上。”叨雷对他妻子卡拉说：“你怎么知道你浪费了整晚的时间呢？你岂不是祈求过神引导你吗？”卡拉说：“确是这样。”叨雷于是说：“既是这样，交托给神吧！”第二晚聚会结束后，那位卡拉以为是轻浮的女孩子又要同叨雷师母谈话，但是这一次她是用手扶着她母亲来的，她说道：“叨雷师母，你可否同我母亲谈谈话？你昨天晚上引领我接受了主耶稣作我的救主，现在请你也带领我的母亲接受主耶稣基督吧！”
     从塔斯曼尼亚、叨雷前往新西兰布道。在威灵顿（Wellington）、基督城（Christchurch）、丹尼丁（Dunedin）三个地方各有十天的聚会。在丹尼丁的聚会也和澳大利亚各地的布道会一样，也是人山人海，会场再无容身之地。但是会众满座并不一定看见神的祝福。叨雷深深认识到这一点，许多会众是抱看好奇心，来看热闹的。在头几晚叨雷讲完道，作出呼召，要悔改的人决志时，竟然没有人响应。许多在聚会中服事的弟兄姊妹无法明白，有的还有点灰心失望。到了星期五晚上，传福音聚会的会期已过大半。那天晚上没有什么人表示决志，公开接受主耶稣作救主，叨雷的呼召没有什么人做出回应。突然间，叨雷似乎若有所感，在没有任何先兆的情况下，他宣布：“今天晚上十一时，任何有心祷告的人都集合到男青年会大厅（Y．M．C．A．Hall）通宵祷告。”到了半夜，集合在男青年会的弟兄姊妹共有五百人。其中有一位弟兄站起来，说，在我们跪下祷告之前，容许我说一句直话：“拦阻神的灵在这次布道大会中运行的就在这房间里，有人没有彻底把自己献给神。”
那位弟兄刚坐下去，一个一个信徒站起来，有的承认自己的罪没有对付，求神赦免，有的更彻底地将自己奉献给神。然后五百人同心屈膝跪在神的面前，求神的灵在聚会中做工。第二天晚上，叨雷再做出呼召时，神的灵大大做工，有数百人走出来，决定接受主耶稣为救主。
     从澳大利亚，叨雷前往印度布道，他在加尔各答（Calcutta），马德拉斯（Madras）、科伦坡（Colombo）等地都有传福音聚会，许多印度教的教徒听了叨雷的讲道后，归向了基督。最有深远意义和重大价值的，就是叨雷在马德拉斯的宣教士十周年纪念大会（Decennial Missionary Convention）上，对四百名在印度宣教的宣教士有四天的讲道。这四百名宣教士既然都会讲道，当然也会听道。但是叨雷的信息使他们得着帮助，增加了他们的信心，使他们看见新的异象。叨雷使他们认识到，彻底奉献给神，将得着圣灵更新的能力。由于叨雷离开印度后，所有四百名传教士仍会留在印度传扬福音，所以只有在永世里，我们才知道叨雷在这有纪念性的讲道中所带来的属灵价值。
     一九零二年十二月，叨雷离开美国整整一年，在这一年之中，叨雷到过日本、中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等地。在一年之内，有超过两万人决志信主。这时，叨雷已打算回到美国。想不到叨雷在各地带进复兴之流的消息传到了英国。英国的弟兄们也盼望，叨雷的布道工作在英国也带来同样的惊人果效，他们也渴望圣灵在英国照样做工。
     在英国弟兄们的殷切邀请下，叨雷于是打消返回美国的念头，于一九零三年一月抵达伦敦。一九零三年一月九日，在伦敦的埃司特大厅（Exter Hall），英国弟兄们为叨雷举行了极其隆重的欢迎聚会。曾为慕迪筹划大型布道会的金纳德勋爵（Lord Arthur Kinnaird）致欢迎词：“我们一直期望你到英国来。我们听到你在澳洲和世界其它地方的工作，我们祈求天父能够借着你，让圣灵在英国做工，多年来我们所缺乏的，就是圣灵的充满。今天晚上，我们衷心欢迎你的到来。”
     慕迪的朋友迈尔（Frederick Brotherton Meyer）是英国一位很有属灵份量的浸信会牧师，亲自为叨雷作出介绍：
     “我不愿意在这历史时刻失去介绍叨雷的机会。叨雷目前在芝加哥牧会，同时又是芝加哥圣经学院的院长，他是一个勇敢、有智慧、有魄力、有异象的人。我自己和慕迪有多年亲密的交往，我在偶然的情况下，发现在慕迪的一生中，没有人比叨雷更能得到慕迪完全的信任。叨雷的优点是什么呢？他清楚地、明确地知道自己所相信的。他勇敢地、毫不畏惧地陈述自己的信仰，任何人只要听他说上半小时，就会发现他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人。叨雷之所以被我信赖、被慕迪信赖、被许许多多的人信赖，是因为他不传一半的福音，他的信息明确、不妥协，不会自欺欺人。他指出没有人可以从后门溜进天堂。”
     伦敦的欢迎聚会之后，在北伦敦的麦尔梅会议厅（Mildmay Conference Hall），有三星期的事奉聚会，激励各教堂的信徒热心起来，预备他们的心，要他们重视拯救灵魂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起初聚会人数只有一半，气氛冷冷清清，由于叨雷每每依靠主的恩典，战胜逆境，他直率地勉励弟兄姊妹，而亚历山大的歌声，也挑旺了与会者的心。这时候聚会的空气热烈起来。三个星期的事奉聚会结束之后，许多人预言在伦敦将有一次荣耀的、宏伟的复兴。
     但是神有他奇妙的安排，叨雷正式的布道会不是由伦敦开始。真正的布道会，首先在苏格兰的爱丁堡（Edinburgh）的锡诺厅（Synod Hall）举行。事实证明，锡诺厅无法容纳数千人的慕道者。由于叨雷是学者出身，又有学者的风范，他讲道的说理性和逻辑性甚得专业人士和大学生的欢迎。在锡诺厅聚会了四星期之后，叨雷和亚历山大又到格拉斯哥的圣安得列厅（St．Andrew’s Hall）传福音四星期。在这四个星期之中，又有三千多人登记决志信主。
     接着，叨雷和亚历山大，前往爱尔兰的贝尔发斯特（Belfast）。在贝尔发斯特，叨雷得到坚尼斯博士（Dr．Harry Guinness）的帮助，坚尼斯负责安排一切的聚会。他们原先在两间礼拜堂聚会，但是每晚都爆满。最后叨雷向坚尼斯建议，为什么不试试圣乔治市场（St．George’s Market），那里可以容纳七千人。没有人意料到，在圣乔治市场的第一晚聚会，场内一早就坐满了七千人，场外另有六千人不得其门而入。在贝尔发斯特的布道大会，总共有四千人决志信主。
     有一天晚上，当亚历山大独唱‘坚守阵地’（Hold the Fort），当歌声‘我要向主作出回应，我要靠主恩典’越过会场，直接传到监狱的囚室时，有一个囚禁在监房的酒徒竟然受感动得救。在圣乔治市场的最后一场聚会，竟有五百人接受主耶稣作他们的救主。
     叨雷对那些初信者公开表示，在他一生之中，从来没有一个地方像贝尔发斯特那样叫他舍不得离开。那位在监房因歌声得救的老酒徒站起来喊说，我们这里没有人催你们离开！
     当叨雷和亚历山大前往码头搭船的时候，码头上已经有数千人来送行。救世军的乐队奏起圣乐，亚历山大于是领唱一首又一首的圣诗。许多路人围拢来听，包括拿着菜篮的主妇。这时候，叨雷遂即简短地说了几句话，立刻呼召未信者实时信主，当场有许多人接受了基督。临别时，大家一起唱‘神与你同在直到我们再见面’（God be with you ti11 we meet again）。当船驶往大海的时候，岸上的信徒还一直挥拢着手帕，不停地唱着：“不要忘记耶稣＂（Never Lose Sight of Jesus）。在船上的搭客深受感动，许多搭客说他们毕生未有见过如此动人的场面。甚至船长也受了感动，下令水手发出汽笛长呜，与岸上的歌声相呼应。
     一九零三年七月，叨雷和亚历山大回到美国的芝加哥。在芝加哥的圣经学院，举行了该城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欢迎会，欢迎叨雷回到自己的家乡。主持该次欢迎会的是芝加哥有名望的执业律师米尔斯（Luther Laflin Mills）。
     欢迎会原定晚上八时开始，早就有几千人等着进入大礼堂，结果只有一万人可以挤进去。米尔斯律师致欢迎词：
     “叨雷博士，一个凯旋而归的英雄，在一场圣战后回到了家乡，这是一场救赎和挽回灵魂的战争。在每一个他到过的地方，包括中国、日本、印度，和夏威夷，他的事工和属灵价值，显示他实为慕迪的继承人，因此让我们欢迎他的回来，跟叨雷博士在一起的，是卓越的歌唱家亚历山大，他的音乐触发了半个世界跟着他歌唱。在许多地方，这些歌声的余音仍存留在人们的心里和记忆里。”
     米尔斯致欢迎词之后，就邀请叨雷对大家说几句话。叨雷在这万人的欢迎会上仍以坚定的音调谈到神的话语如何带着能力，改变了世界许多地方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叨雷说：
     “你们这里有人认为，我们需要一本新的圣经，一本参照我们的经验，予以删订整理的新圣经。你们有人认为，这样一本新款的圣经，会好过这本古老的圣经。这十八个月的传福音，有三万男女被基督得着，证明这本圣经，这本古老的圣经，正是世界所需要的，正是二十世纪所需要的，正是中国人、日本人、印度人所需要的，正是欧洲和美洲的需要的，也正是今天芝加哥所需要的。基督教的浪潮已经掀起，人们渴望听到圣经古老的话语。我宣讲的是圣经中四个重大的真理：我宣讲一切出乎神的话语，我拒绝一切违背神的话语，我宣读耶稣基督的宝血功效，我宣读圣灵的位格，我宣读祷告的能力。”
     叨雷讲完话，亚历山大起来唱诗，他的歌声震撼了芝加哥父老的心灵，正如这歌声曾震撼澳洲、印度、英国等地的听众的心灵一样。在上万的会众中，有一位来自田纳西州（Tennessee〕的妇人，听到亚历山大的歌声时，脸上淌着两行热泪，她就是亚历山大的母亲。
     她依稀记得，当亚历山大还是幼童的时候，在家中只对她一人唱着圣诗，如今她亲眼目睹，她所培养的儿子，在这样的万人盛会中，把他的音乐潜质完全地发挥出来。
     经过了短短的两个月休息，叨雷和亚历山大又整理行装，准备再度前往英国。圣灵的工作在英国刚刚起头，更大的复兴高潮仍未到来。
第5章 第二度访英

     一九零三年九月，叨雷开始在英国的利物浦（Liverpool）布道。整个利物浦被搅动，每天晚上，人群涌到音乐厅（Philharmonic Hall）去听叨雷讲道。到了末期，每天晚上要有两堂聚会，一堂为男士，一堂为女士。在最后一晚公开决志信主的，男的有四百五十位，女的有二百一十位。为了争取机会进入会场听叨雷讲道，许多人冒着大雨，在场外等着。有一天，许多人在音乐厅外冒雨等了一小时，仍没有机会进会场，而音乐厅已挂起了‘满座’的牌子，传道人亚姆斯特郎（Mr．Armstrong）对外的人群说：‘礼堂满座你们为甚么不回去呢？’有一位女士答说：‘我们等着里面万一有人昏倒。’‘莫非你要人昏倒吗？’‘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有时确有人昏倒，那时我就会有座位。’在利物浦整个月的布道约有五千人得着神的救恩。
     一九零四年一月，叨雷在英国的伯明翰（Birmingham）的宾利堂（Bingley Hall）有一个月的传福音聚会．宾利堂是全英国设备最好的礼堂，可以容纳八千人，另外还有空地可以站立二千人。宾利堂的音响效应是这么好，当慕迪在那里讲了几次道之后，慕迪说他最好能在每个地方有一座宾利堂。令人意外的是宾利堂也被挤得水泄不通，结果公共汽车和电车被人群挡住去路，而车上的人也被迫留在车里，更有人爬到车上去听道。结果宾利堂的内外都成了会场，众多的公共汽车和电车也成了临时会场，叨雷宾利堂做出呼召之后，又走到会场外，对密集的人群讲道。在一个月之内，有七千七百人公开决志，接受主耶稣为他们的救主。有一天叨雷在伯明翰的大街上漫步，一辆公共汽车的售票员从后头追上叨雷，要和叨雷握手，那售票员告诉叨雷他是在公共汽车里听叨雷讲道得救的。
     在伯明翰的布道大会期间，出现了一项严重的危机，即叨雷患上了感冒和咳嗽，许多人都害怕聚会不能如期完成。亚历山大立刻打了紧急电报回芝加哥，要求弟兄姊妹们为叨雷的健康和声音祷告。在美国弟兄姊妹恳切的祷告下，神垂听了祷告，结果神迹果然出现了，叨雷第二天晚上走上讲台时，他的身体恢复了健康。在伯明翰最奇妙的一件事，就是有一个足球队，起初只有三个队员听了叨雷传福音，蒙恩得救。得救后这三个队员再去带领其余队员到宾利堂听叨雷讲道，结果整个足球员共二十五人都信主得救。
　　在布道会举行期间，亚历山大注意到有一个妙龄少女陪着她的母亲坐在主席台上。那位少女叫海伦·凯德伯理（Helen Cadbury），而她的父亲是有名的可可进口商查理·凯德伯理（Richard Cadbury）。他们一家人是贵格会的会友。海伦的伯父乔治·凯德伯理（George Cadbury）是邀请叨雷到伯明翰的委员会成员。亚历山大见到海伦·凯德伯理，就觉得这是他多年期待的对象。不久两人堕入情网，终于在伯明翰的‘朋友之星’（The Friends Meeting House）举行结婚典礼。叨雷很高兴地在结婚典礼上讲了话，他说他从未想过布道团会在伯明翰办喜事。海伦婚后对叨雷和亚历山大的福音事工有很大的帮助，后来她成为‘配带圣经会’（Pocket Testment League）的创办人。这个基督教机构成为环球布道工作一股新兴的力量。
　　一九零四年十月，叨雷和亚历山大前往韦尔斯（Wales）东南部的海港加地夫（Cardiff）。在加地夫有一个月的布道聚会。在这次聚会前，英国各地都为韦尔斯的复兴祷告。整整一年，每日早晨六时至七时，在加地夫的近郊宾纳（Penarth），都举行晨更祈祷聚会。布道大会进行期间，许多人踊跃地参加聚会，但是他们似乎是来听亚历山大的诗歌，而很少人关心切身的灵魂问题。叨雷于是做出决定，抽出一天在韦尔斯各地进行禁食祷告。经过了一天的禁食祷告，加地夫的聚会出现了变化，会众不再对自己的灵魂归宿漠不关心，在韦尔斯各地出现了复兴的苗头。复兴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席茨·乔舒亚（Senth Joshua）有一天跪在罗伯斯（Evan Roberts）身傍祷告，正祷告时，神的灵和能力临到罗伯斯身上。叨雷和亚历山大在韦尔斯布道一个月之后必须回到利物浦。但罗伯斯和席茨·乔舒亚等弟兄仍在韦尔斯每晚有聚会一直持续了一年之久，许多人痛哭认罪悔改得救。复兴之火燃遍了整个韦尔斯。在这闻名世界的韦尔斯大复兴中，一年之内共有十万人悔改得救。
　　一九二五年二月，叨雷开始把最后的和最大的复兴潮流带进英国的首都伦敦。从该年二月至六月在伦敦总共有一万七千人归向了基督。
　　头两个月在伦敦南部的阿尔伯厅（Albert hall）聚会，诗班人数是四千人，内中有一千人每晚都到会唱诗。阿尔伯厅可以容纳一万一千名会众，却堂堂满座。至于每晚无法入场的多至五千人至一万人不等。此外在每天下午，叨雷在阿尔伯厅也有聚会，述说古老的救恩故事，赴会的也有七千人。屈指一算，每星期在伦敦阿尔伯厅听叨雷讲道的有十万人，整个阿尔伯厅的布道大会参加的人次也就达七十五万人。在亚尔伯厅的两个月聚会，公开决志的共有六千五百人。
　　在阿尔伯厅第一次的传福音聚会，大厅里面坐满了一万一千人，另有一万人被摒除在门外，叨雷讲了‘不作基督徒的代价’。讲完道叨雷要求那些愿意接受主耶稣的人站起来公开承认他，就有数百人站起来承认耶稣为救主。第一位站到叨雷跟前的是英国的陆军上校彪詹（Colonel Horace G．P．Beauchamp）。
　　在阿尔伯厅的布道会上蒙恩得救的，还有伦敦有名的演唱家亚斯林（Quentin Ashlyn）。亚斯林信主之后，就写信给歌剧院的经理，说他已经悔改得救，不能再粉墨登场，娱乐大众。歌剧院婉拒亚斯林的辞呈，说他的演员合约还没有期满，在轮到他演唱的节目时，至少他应该露一下面，至少要向观众交代一下他转变信主的过程。亚斯林于是在歌剧院的舞台上向观众作见证说：
　　“我不能在这预定的时间继续我的娱乐节目。原因是我已在叨雷和亚历山大举行的亚尔伯厅布道大会上悔改信主。我确信我的生命不应该再用来娱乐大众，而应该服事那位为我舍命、救赎我的救主耶稣。我已往能逗起别人欢笑，暗地里我却是伦敦最痛苦的一个人。我觉得我不应该再扮演丑角，去愚弄无数的男男女女，不应该眼巴巴看着众人走向沉沦的结局。我现在要把自己的恩赐奉献给主耶稣，我要作一个喜乐而有能力的布道家。”
　　亚斯林的见证轰动了整个伦敦，新闻媒介不断报告这项耸人听闻的消息，新闻记者陆续不断地采访他。歌剧院的经理也受了感动，免费借歌剧院给亚斯林一星期给他作见证。在一星期内，他每晚向大众见证主，有一晚就有二十五人站起来当众承认主耶稣，内中有一位是女演员。
　　曾在澳洲流行的‘荣耀之歌’如今也在伦敦的大街小巷唱起来了。伦敦的布道会开始后没有几天，就听见到处有人唱‘荣耀之歌’。在商店里、工厂里、电车里、公共汽车里、地下火车里，都听人在唱‘荣耀之歌’。几乎每一次聚会亚历山大都领唱‘荣耀之歌’，有一个个下午，亚历山大没有采用这首歌，会众就大有意见。有一位牧师说，他从二百英里外来到伦敦，由于那天下午没有听到‘荣耀之歌’，他唯有在晚堂聚会后才回家。
　　在阿尔伯厅的布道大会，于一九零五年三月二十九日结束。同年四月至六月，叨雷转移到南伦敦会幕（South London Tabernacle）去布道。会幕竖立在伦敦南部的布列斯顿路（Brixton Road），会幕内有五千五百个座位。
　　在南伦敦会幕，叨雷工作的重点，就是勉励已经信主的基督徒去带领人来得救。有一天晚上，叨雷在聚会中这样说：
　　“我宁愿赢得灵魂，胜过出任世界上最伟大的国王或皇帝，我宁愿赢得灵魂，胜过担任统率大军的最伟大将军，我宁愿赢得灵魂，胜过成为人类有史以来最杰出的诗人、小说家，或文学家。在我的一生中有一个野心，就是抢救越多的灵魂越好。哦！抢救灵魂，是唯一的一件值得作的事；不论男的女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作到。”
　　叨雷在南伦敦会幕举行的布道会，其影响力并不局限于英国本土。有四个德国游客在瑞士阅读瑞士报章时，读到神在伦敦的奇妙作为，他们就决定亲自到伦敦目睹实况。他们到英国目睹复兴的盛况后，随着也把复兴的火带回德国。
　　一位法国伯爵被一位英国贵族带到叨雷的布道会，悔改信主之后，回到法国热心为主作见证。一位丹麦牧师在伦敦整整一星期参加叨雷的布道会，回到丹麦后主持许多次复兴布道会，结果大有果效。这位丹麦牧师把‘荣耀之歌’译成丹麦文。后来他发现这首诗歌在丹麦受欢迎的程度，不亚于英伦三岛。
　　一个年轻女子在叨雷布道会接受耶稣为救主之后，回到家乡苏格兰。原先她打算在苏格兰只有几天的聚会，为主作见证。想不到主也在苏格兰做工，她有三个月时间，必按日以继夜地作个人的跟进工作，结果她带领了一百多人归向了基督。
　　在伦敦五个月的布道大会，除了在两个大规模的会议厅——阿尔伯厅和南伦敦会幕——举行之外，还在伦敦的肯农街酒店（Cannon Street Hotel）的大厅举行一连串的午间商务人员的特别聚会。每天中午都有七百名商务人士参加聚会，更有无数的人因座位有限无法进入会场。叨雷在午间聚会的讲题包括：“为什么我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基督曾否从死里复活？”这些讲题针对着伦敦事业家的一些心头疑问，十分实际。
　　接着叨雷又配合更多人的需要，在伦敦利物浦街（Livetpool Street）的大东方酒店（Great Eastern Hotel）的汉米顿厅（Hamilton Hall）增加了一系列的生意人的午间聚会。这些商人午间聚会的长远影响力要在多年后才感受到。五个月的伦敦布道运动结束之后，大家在亚尔伯厅有一次万人感恩聚会。把一切的荣耀归给神。
　　叨雷在这样辛苦工作的情形下，身体受到了很大的损耗。他最多曾经一天讲八堂道，而平时一天至少也要讲五次道、在伦敦五个月的布道大会结束的时候，叨雷的身体出现了过度疲劳的现象。本来已安排好每星期一晚上让叨雷休息，另找同工代替他。但是主办机构看到叨雷的事工产生了如斯惊人的果效，不懂珍惜叨雷的身体，仍企图说服叨雷放弃休息。在星期一晚照常讲道。不过，叨雷知道圣灵的果子之一是节制，没有接受星期一要他如常讲道的建议。他确实需要这个休息，前面还有许多事工等着他去完成。
　　在这五个月之中，叨雷因为要到德国柏林参加一个基督徒激励聚会（Christian Endeavour Convention），叨雷的妻子认为这是叨雷休假的机会。叨雷以为参加了柏林的聚会后，剩下的时间可以调剂身心一下。没有人意料到伦敦布道大会的主办机构，乘叨雷伉俪在柏林的一星期内，仍为叨雷安排在柏林主领布道会，每天二场而且连续四天。从叨雷夫人个人的感受来说，她当然爱惜丈夫的身体；从德国的弟兄姊妹的角度来看，这次聚会实在看见神的祝福。叨雷的讲道虽被人译为德语，仍带着圣灵的能力。有一个下午，在布道会上，有四十个人回应承认主。叨雷也很高兴看到在德国有人蒙恩归向主。
　　访问了德国之后，叨雷接着在英国的许多大城市举行布道会。叨雷在英国布道四年，光是在英国的主要城市——不计算小城市和小乡镇，已经超过七万多人登记决志，粗略统计数目是：
　　格拉斯哥  （Glasgow）    三千人
　　阿伯丁  （Abetdeen）    二千人
　　贝尔发斯特 （Belfast）    四千人
　　利物浦  （Liverpool）（第一次）  四千人
　　曼彻斯特  （Manchester）    四千人
　　伯明翰  （Birmingham）   七千七百人
　　都柏林  （Dublin）    三千人
　　布里斯托  （Bristol）    四千五百人
　　波尔顿  （Bolton）    三千六百人
　　加地夫  （Cardiff）    三千七百五十人
　　利物浦  （Liverpoo1）（第二次）  六千人
　　伦敦   （London）    一万七千人
　　普里茅斯  （Plymouth）    三千五百人
　　雪菲尔德  （Sheffield）    三千五百人
　　牛津   （Oxford）    八百人
第6章 在事奉上继续长进

     叨雷从英国回到芝加哥之后，并没有陶醉于他在英国取得的辉煌成果，而是把荣耀归给神，他同时宣称这是成千上万的基督徒代祷蒙神垂听的效果，内中包括许多芝加哥慕迪圣经学院的师生和芝加哥慕迪教堂信徒的恒切的祷告。
     一九零六年一月，叨雷在加拿大多伦多的美西厅（Massey Hall）举行布道大会。美西厅只能容纳四千人，在四个星期的聚会期间，每晚都挤满了人。根据统计，这期间总共有四千五百人蒙恩得救。
     一九零六年一月开始，直至一九一一年，叨雷先后在加拿大的多伦多（Toronto）、美国的费城（Philadelphia）、亚特兰大（Atlanta）、加拿大的渥太华（Ottawa）美国的纳什维尔（Nashville）。奥马哈（Omaha）、克利夫兰（Cleveland）。水牛城（Buffalo）、加拿大的蒙特里尔（Montreal）、美国的芝加哥（Chicago）、底特律（Detroit）、洛杉矶（Los Angeles）举行了布道会。许多人被叨雷带领归向了基督。除了上述的大城市，叨雷还在许多小城市和小乡镇布道。他为了挽救失丧的灵魂，带领他们接受主耶稣作救主，不畏辛苦地在各地奔驰。
     在每一个传福音聚会，不论是大规模的、或者是小型的，叨雷都把聚会完全地、绝对地交给圣灵去作工。叨雷在许多聚会中一再地强调，假若会众单纯是来听叨雷讲道，他们会失望。若是他们来聚会仰望神，他们就不致失望，要紧的是圣灵的工作。叨雷相信在整个布道会的过程中，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要尽量作好，叨雷相信神为了扩展他的国度，要我们每一个信徒把恩赐和功用摆上，但是并不是依靠人的本事，而是依靠神的能力。
     叨雷除了讲道之外，还在百忙之中，完成了许多本着作。重要的著作有：
     一、如何为基督工作（How to Work for Christ）；
     二、圣经教导些甚么（What the Bible Teaches）；
     三、如何祷告（How to Pray）；
     四、如何领人归向基督（How to Bring Men to Christ）；
     五、如何从圣经得到最大的益处（How to Study the Bible for Greatest Profit），
　　六、如何在基督徒的生命和事奉中得着丰满的能力（How to Obtain FullIness of Power and Christian Life and Service）；
　　七、圣经的神圣根源（The Diving Origin of the Bible）；
　　八、圣灵的浸（The Baptism with the Holy Spirit）；
　　九、同工随身指引（A Vest Pocket Companion for Christian Workers）；
　　十、祷告的能力与能力的祷告（The Power of Prayer and Prayer of Power）；
　　十一、圣经中出现的难题和争议（Difficulties and Alleged Errors and Contradictions in the Bible）；
　　十二、难题解答（Practical and Perplcxing Questions Answered）；
　　十三、神为什么使用慕迪（Why God Used D．L．Moody）；
　　十四、神在这时刻的声音（The Voice of God in the Present Hour）；
　　十五、轶事和插图（Anecdotes and Illustrations）；
　　十六、圣经里的基督（Christ of the Bible）；
　　十七、基督徒信仰的基本认识（The Fundamental Doctrines of the Christian Faith）；
　　十八、如何带进一个成功的复兴（How to Promote and Conduct a Successful Revival）；
　　十九、圣灵——他是谁和他作甚么（The Holy Spirit：Who he Is and What He Does）；
　　二十、赢得灵魂的讲章（Soul－Winning Sermons）。
　　叨雷又协助一些弟兄们成立了‘见证出版公司’（Testimony Publishing Company），出版一系列《基要真理》（The Fundamentals）书籍，为了捍卫真理。
　　一九一一年秋天，叨雷再一次回到英伦三岛。叨雷在爱尔兰都柏林布道会所得的福音成果，超过了上一次的布道会。可容纳五千人的会场，在三星期内，每晚都坐满了人。叨雷本人也感到非常惊奇，因为他已经多年没有到过都柏林，而这地的人的心灵深处，还是那么的需要神和渴慕神。在三个星期中，超过一千三百个人接受主耶稣作他们的救主。由于都柏林在传统上是天主教徒的窠臼，内中信主的也就有许多人在名义上是天主教徒，却原先没有清楚得救的。
　　值得叨雷铭刻于心的，是由剑桥大学各学院基督徒联会（Cambridge Intercollegiate Christian Union）主办的聚会，使他有机会和剑桥大学的几千个基督徒学生，有八天的属灵分享。叨雷在英国受欢迎的程度，是非同小可的。原来叨雷前两次到英国，所带领信主的人，有的已经成为牧师，有的已经成为教会的执事和长老，他们一述及叨雷，都视他为属灵的父亲。概括一句，叨雷对英国的教会，有着深远的影响力。
　　有许多人奇怪，为什么叨雷对英国各教会的影响，这么持久。他们没有看到，叨雷每一次到英国，都非常重视传福音给儿童听。叨雷第二度访问英国时，成千上万的儿童听了福音信主，有的儿童步行七英里路到南伦敦会幕厅叨雷讲道。当年除了儿童本人信主之外，每次他们来聚会，往往还带多一个儿童来聚会。这些一九零五年所撒下的福音种子，经过了短短的六年已经进一步成长，成为教会最热心、最活跃的份子，在推动属灵的事工上也最积极，贡献也最大。
　　一九一一年底，叨雷回到了美国。
　　早在一九一零年，叨雷在美国科罗拉多州（Colorado）的首府丹佛（Denver）主领查经聚会时，新成立的洛杉矶圣经学院（The Bible Institute of Los Auge1es）已经接触了叨雷，要邀请他出任该圣经学院的院长。当时叨雷因为要前往英国，答允该圣经学院等他一年后从英国回来，他才出任院长职位。现在他已从英国回来，也就依约履行。
　　一九一五年九月，叨雷兼任洛杉矶敞开的门教堂（The Church of the Open Door）的牧师。叨雷为这新教堂命名时，颇费思索，敞开的门意即教会不是闭关的，教堂的大门向任何宗派都是敞开的。
　　一九一九年，叨雷第二次前往中国，主要是探访洛杉矶圣经学院的分校——湖南圣经学院。当叨雷由香港乘船前往广州时，霍乱症流行，许多居民因恐惧瘟疫而逃离城市。当叨雷在船上时，船上的人叫他要小心饮喝，因为恰好有一个法国公使馆的人员早一星期喝了船上的水，没有几小时，就得了急性霍乱而丧生。神始终保守了叨雷，使他一路平安。
　　一九二一年，叨雷第三度访问中国。在中国，叨雷遇见许多西方的宣教士，他们到中国之前，并没有得着神清楚的呼召。他们虽然身为宣教士，并没有美好的见证，并没有将生命供应给人，也没有致力引领人归向基督。叨雷深深感觉，这些挂名的宣教士应该留在美国，使那些真正有负担的、有呼召的宣教士到中国去开荒。
　　叨雷这一次的访华旅程充满了危险。叨雷受到了暴徒的包围，枪火的袭击，但是他恒切祷告，圣灵清楚地引导他，带领他深入中国的内陆，平安地抵达目的地湖南省。
　　一九二四年春天，叨雷前往加拿大的曼尼托巴省（Manitoba）的温尼伯市（Winnipeg），主持了十年来最大的传福音运动。布道聚会的场地是在溜冰场，那里天天挤满了五千人。许多人听了道受感动公开决志信主。
　　在这次宏大的复兴运动中，叨雷开始反思一下，想到他被神使用，成为一个布道家，完全是神的怜悯和恩典。他曾这样作见证说：
　　“按个人的才能来说，若要找一个最不适合当传道的人，那就是我。我是一个性格怪癖而最怕羞的孩子。小时候每当一个陌生人和我说话时，几乎每一次我都害羞到要躲起来。当我出外探望亲友时，我每一次都吃不饱，原因是我坐在陌生人中间，害羞到无法进食。”
　　“我在学校里最感苦恼的事就是在教师面前背诵功课。教师一定睛看我，我就慌张到背不出来。想起这一切，我怎么可能在今天布道呢？我在耶鲁大学作学生时，有一次放假回家，家里有客人来访。客人走了之后我母亲责怪我，为何不和客人说几句话。我答说，我已说了。我母亲说，你嘴唇动一动都没有，怎么说你有说话呢？其实我是想说话，但话到喉间，害羞到说不出来了。直到我进了神学院，也因为怕羞过度，所以没有一次主领过祷告聚会。我第一次在祷告聚会讲道时，背诵了一篇道，讲道时用手紧握着前面的椅背，免得倒在地上。背完那篇道，我就跌落在椅子上。”
　　“我出来服事主头几年，一天讲道三次，实在是一件苦事，我一面讲道一面手捻衣扣，直到讲完道为止。讲完道，就如释重负，算是应付了一星期的讲道，但是另一个可怕的思想临到我，我又要为下主日的讲道做准备了。”
　　“我今天作这个见证，就是告诉大家，有一天我蒙了恩典，那肉眼看不见的圣灵，站在我这边，负责一切我所作的。我让圣灵工作，使用我这器皿讲道。我成了喜乐的人，再也不怕羞了。从此，讲道成为我生活中的喜乐，我站起来讲道时，尚未开口讲一个字，圣灵的意念就涌现在我思想里，足能供应聚会所需的信息。”
　　叨雷这样坦率地说出他小孩子生来的性格，为的是把荣耀归给神。即使在他的布道生涯中，当人们认为他最有果效和最成功时。他也不敢偷窃神的荣耀。他作见证说，这一切都是圣灵作的。圣灵甚至医治了他羞怯的毛病，圣灵以奇妙的大能，塑造了他新的勇敢的性格。
　　神起用一个本是不配的人，作他大用的器皿，来彰显他的荣耀。
　　温尼伯市带来的大复兴，使到叨雷必须严肃地、认真地考虑到自己的未来。叨雷请他的好朋友侯顿（Wi11 Houghton）到他的旅馆房间。叨雷对侯顿说：“我感觉神要我再出来做公开的布道，我要求你为这事和我一起祷告。”
　　侯顿心里想，这样重大的事，至少会花两小时祷告，想不到他们跪下来后，叨雷祷告还不到五分钟，叨雷就站起来说：“我已经知道神的心意了。”结果侯顿没有机会祷告。这给侯顿学习一个很重大的功课，知道应该以单纯的和顺服的态度，在灵里向神献上诚实的祷告。
第7章 最后一程

     叨雷从加拿大的温尼伯市回到洛杉矶之后，就辞去了洛杉机圣经学院和敞开的门教堂的一切职务。
     叨雷在洛杉矶圣经学院担任院长，屈指一算，已有十二年。一九二四年，叨雷离开那一年，所有课程的学生共有二千四百三十一人，而毕业班则有一百十九人。
     叨雷在敞开的门教堂担任牧师九年，每一个主日都有人信主，平均每年都有三百人加入教会。一九二四年六月二十二日，叨雷对弟兄姊妹讲了临别的信息。主题是如何研读圣经。同一天，教会公报上向叨雷致言：“由于您忠心的服事，使教会结出了累累的果实。我们会想念您，也会怀念您。”
     一九二五年，叨雷举家搬到北卡罗来纳州（North Carolina）的阿斯威尔（Asheville）。他经常主领一些布道会，配搭他带领诗歌的是汉姆崔（Horne Hammontree）。
     一九二六年初，叨雷到南卡罗来纳州（South Carolina）首府哥伦比亚（Columbia）第一长老长教堂（First Presbyterian Church），主持一个学生聚会，对学生讲圣经是神的话语的十个理由。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至十二月十一日，他在佛罗里达州（Florida）的奥兰多（Orlando）的第一长老会教堂（First Presbyterian Church），主领最后一场布道会。
     一九二八年初，叨雷取消了原定在芝加哥举行的聚会。他有一段时间失音，无法说话。
     叨雷多年来在布道大会讲道，损害了声带，透支了体力。他毕竟已经超过七十岁了。
     他的病情没有好转，逐步严重，甚至连吞咽食物都很困难。那时他只能靠饮料和软性食物。他的体重从二百二十五磅骤减至一百五十磅。
     在最后一个主日下午，叨雷一家人聚集在曼彻斯（Montrose），一起驱车到落日墩（Sunset Knoll）。在看完大自然的迷人景色之后，叨雷带领一家人祷告，作最后的祝福。他要求家人把他葬在那里。
     在他最艰苦的时刻，他仍然表现得非常勇敢。当他再不能用喉咙说话时，他仍能用笔和纸为主作见证：
     “我一点都不灰心，我安息在腓立比书四章六至七节所说的：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叨雷接着又用笔在纸上写道：
     “这个时刻对我来说，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更加显得宝贵：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
     在叨雷健康不好、无法活动的十个月间，他并没有灰心，也没有沮丧。他在主里一直喜乐，他用信心接受神的旨意，他认为有神的同在就是他的祝福和喜乐。一个口才流利的人，不能再用口说话了，然而他仍然用笔为神作见证，用心灵对神说话。他用心灵默默祷告，这种无声的祷告在这时刻是何等的美丽。
     一九二八年秋天，叨雷全家回到北卡罗来纳州（North Caolina）的阿斯威尔（Asheville）。十月二十二日叨雷伉俪在阿斯威尔庆祝了他们结婚四十九周年纪念日。为这个珍贵的日子，叨雷在日记上写着：
     “当我和卡拉结婚的时候，我知道我得到了一件礼物，但是我从来没有梦想到，她会是这么美好的一件礼物。”
     一九二八年十月二十六日，叨雷平静地、没有病痛地回到了天家。
     这位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宣教的复兴家，这位带领成千上万的灵魂归向基督的布道家，在他的墓碑上留下了简短的、感人的经文：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
     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
     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二十七、古约翰(1859-1936, Jonathan Gofo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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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享有盛誉的传记作家特南布尔（Charles Gallaudet Trumbull），曾为美国解经家司可幅(Cyrus Ingersoll Scofield）立传，著有《司可福的生平》（Life Story of C.I.Scofield）。特南布尔认识古约翰长达二十年，他认为古约翰热力四射，充满生命的动力，在中国的差传史上，不可以漏掉不提古约翰。当古约翰师母为了追悼古约翰，撰写《中国的古约翰》（Goforth of China）一书时，就征得特南布尔为该书写序。特南布尔在序文中的结束语是：“但愿神祝福古约翰一生的事迹，藉着古约翰的生平兴起更多人步古约翰的后尘，直到主再来的日子。”

谈到为书籍写序，不能不提及滕近辉牧师。滕近辉牧师的父亲，与古约翰同为长老会的牧师；基督徒出版社创办人陈则信生前的两本著作：《默想撒母耳记》、《希伯来书中心的信息》也是由滕近辉执笔写序。

当宋尚节的女儿宋天真为父亲出版日记《灵历集光》时，又征得滕近辉牧师为该书写序。在《滕序》中，开门见山就写道：“在中国教会复兴史里面，有两位最特殊的人物，都是神特别兴起的仆人：一位是加拿大到中国来的宣教士古约翰牧师，另一位就是最著名的宋尚节博士。古约翰在二十世纪头二十年里面主领奋兴布道会于华北各省，包括大东北在内。”

滕近辉被美国传记作家祸嘉路得（Ruth A. Tucker）评为亚洲杰出的差传工作者；滕近辉身为差传工作者，给予古约翰如斯高的历史评价，充分说明滕近辉确实对中国的宣教历史，有深湛的研究和认识。

第一章 早年的带领

古约翰的英文姓名（Jonathan Goforth）按照一般的音译可为约拿单•戈霍氏。古约翰的祖父约翰•戈霍氏（John Goforth）原是英国约克郡（Yorkshire）的居民，中年丧偶。一八四零年，身为鳏夫的约翰•戈霍氏携带着三个儿子约翰（John）、西面（Simeon）、法兰西斯（Francis），移民到加拿大的安大略省（Ontario）西部。

法兰西斯•戈霍氏长大后，娶了一位来自爱尔兰（Ireland）北部的女子珍妮•贝特丝（Jane Bates）为妻；夫妻两人在安大略省伦敦（London）附近的一个农场定居下来。他们两人共育下十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古约翰排行第七，诞生于一八五九年二月十日。

古约翰生下来时，家境艰苦、贫困。古约翰几个兄弟从小就要干农活，来帮补一家的开销。古约翰忆述父亲作为新移民，在加拿大拓荒垦土的情况时，这样说：“我记得父亲背着一大袋面粉，长途跋涉，从加拿大的汉密尔顿（Hamilton），步行七十英里，穿越过灌木丛生的荒野，才筋疲力尽地抵达家门—在安大略省伦敦附近的冲达尔（Thorndale）。”

古约翰五岁时，蒙神保守，把他从死亡关里神迹般地拯救出来。情形是这样，有一天，古约翰的舅父驾着一辆四轮马车，其上载着堆积如山的谷物，想赶到市集去售卖。古约翰正要赶回家，他舅父就在他驾车座位的后面，在一袋袋的谷物中，腾出一个空位，让古约翰坐在那里，还以为这会安全妥当。想不到，当马车冲下山坡时，前面一个车轮陷入软土里，整个马车突然往一边倾斜，把五岁大的古约翰从谷物洞中抛出来，马车的后轮也就辗上古约翰的臀部。古约翰的舅父历尽千辛万苦，才能移开堆积的谷物和沉重的马车，把古约翰救出来。根据古约翰后来在日记中的记载，只要马车的车轮压多一寸，他就会骨折，甚至难于挽救。从这件事，看到全能的神，一直在保守着古约翰，并预定他将是神贵重的器皿。

古约翰的母亲珍妮，是一位非常敬虔爱主的姐妹，她教导孩子们从小就读圣经，并和孩子们一起祷告。古约翰缅怀童年的往事时，曾说道：“回首童年的时代，有一件事使我终身蒙福的，即我的母亲惯于要我诵读诗篇给她听。我从五岁开始，就朗读诗篇，并且读起来毫不觉得艰难。由于大声朗诵诗篇，我不期然地产生一种背诵圣经的习惯；养成这个习惯，使我毕生受用不尽。”

当古约翰七岁时，有一位成人的姐妹送他一本镶着铜边的串珠圣经。古约翰很珍惜这本圣经，非常喜爱圣经所说的；他下决心要好好研读圣经。

到了古约翰十岁那一年，他陪着母亲珍妮到教堂领圣餐。当他母亲领圣餐时，古约翰静坐在她身边。突然间，古约翰有了一个念头，令他战栗不已。他想，假若神在此时收回他的灵魂，他将上不了天堂。但是，他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基督徒？古约翰又想，什么时候才有人向他谈到他灵魂的救赎问题，他渴望将他的心完全地归向基督。

古约翰在西尼梭里（West Nisouri）的学校求学的那段日子，仍要抽出几个月干农活，来帮助家计；但这并不影响到他学校里的功课，在班上他总是成绩优异。

加拿大浸信会的领袖斐宁博士（Dr. Andrew Vining），童年时是古约翰的同学。他如此追述古约翰在学校里的一些生活片断：

“在我的记忆中，古约翰是一个活泼的、谦虚的、勇敢的、诚实的孩子。我忘不了他为人的公正；有一次我在校舍被一个高大的同学欺负，古约翰仗义勇为，斥责该同学不该恃强凌弱；从那一次开始，我们就成为朋友。古约翰有一个习惯，就是在课余的时间，站在课室里挂在墙上的地图前，凝视着地图上的遥远地区，包括非洲、中国等地方。好几次我觉得纳闷，就想，是否仍是小孩子的古约翰，在他幼嫩的心灵里，已经有一个使命感，要委身给遥远的地球的另一边。”

古约翰十五岁时，他父亲购买了另一个农场，命名为丹斯福农场（The Thamsford Farm），距离家乡冲达尔有二十里路。他父亲将新农场交给古约翰和比他更小的弟弟约瑟（Joseph）打理。

古约翰在农地上播种之前，总是先除净野草。他一次又一次地犁地，把野草的根翻出来。他为播种种子，准备了最合适的土壤，当他父亲在农地里找不出一根野草时，就粲然一笑。古约翰说，父亲的微笑，是我一切劳苦的奖赏；从父亲的笑容，知道他满意我辛勤的劳力。古约翰长大后到中国布道时，一讲及犁田播种的经验时，总是抓住了听者的心灵，吸引了听者的注意。不过，他往往临末了强调：我们也要忠心于我们的天父所信托给我们的事工。

现在要叙述一下古约翰重生得救的经过。

一八七七年，即古约翰十八岁那一年，他如常回到学校，希望早日考进大学，以便修读法律，一展抱负，成为众望所归的政治家。那年间在学校里教圣经课的，是来自丹斯福（Thamsford）的长老会牧师坎墨伦（Rev．Lachlan Cameron）。坎墨伦牧师是一位圣洁的基督教牧者，信仰纯正，非常重视传福音，非常重视学生们灵魂的归宿问题。

坎墨伦牧师一早就注意到古约翰这个学生，古约翰曾在坎墨伦的家乡丹斯福的农场干过农活，这就增加了师生两人之间的亲切感；另一方面，古约翰写得一手好字，当年加拿大对于书法非常重视。坎墨伦牧师对古约翰秀美别致的书法简直赞不绝口。

至于古约翰，对老师坎墨伦牧师在课堂上所讲解的圣经，也留心倾听； 古约翰后来为了进一步聆听切身的灵魂归宿问题，决定在星期日到教堂听坎墨伦牧师讲道。

坎墨伦有一个习惯，就是在聚会结束时，向会众发出呼召，要会众公开决志，接受主耶稣作他们个人的救主。

当古约翰第三次在主日到坎墨伦牧师的教堂听道时；坎墨伦牧师循例在讲完道呼召人接受主耶稣作他们的救主。当坎墨伦牧师做出呼召时，他的眼睛一直逼视着古约翰。虽然神的话语打入古约翰的内心，催促古约翰立刻决志信主；但是撒但总是在他耳畔窃窃私语，说，古约翰，你下星期日再决志，还不太迟。

当坎墨伦牧师祷告完之后，他破例再作另一次呼召，这次坎墨伦牧师贴近讲台，以坚决的、满有能力的话语，要求会众不可消灭圣灵的感动。对此，古约翰见证说：“我坐在教堂里，表面上我毫无举动，实质上我俯下首来，我降服自己在基督面前，接受祂作我的救主。”古约翰的得救是彻底的，毫无保留的，底下是他七十五岁时所作的见证：

“我十八岁时重生得救虽是简单的，却是彻底的；从那日开始，我正像保罗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所说的：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祂是爱我，为我舍己。基督既然为我舍命，将生命赐给我，从此，我也将一生都奉献给祂。”

古约翰重生得救之后，毫不迟延地寻找机会事奉主。他除了在主日学服事之外，每主日都准时在教堂门口派发单张。再过不久，他借用他家附近一座旧校舍，在每主日晚上开始有聚会。

与此同时，古约翰也有负担，要在家里开始家庭聚会。有一晚，古约翰在晚饭前交代大家，晚饭后不要走开，今晚会有家庭聚会。古约翰说时，他父亲没有提出反对，那些日子他们甚至在进餐前都没有谢饭。家庭聚会开始时，古约翰读一段以赛亚书的经文，读完大家跪下来祷告。经过了数月类似的家庭聚会，古约翰的父亲法兰西斯终于清楚得救。

另一件事发生在古约翰转学到英格索尔（Ingersoll）的高等学校之后。该校老师是自然神论者（deist）多马•派恩（Thomas Paine）的狂热信徒；他尽量误导该校的学生，要盲从异端的学说。古约翰认为一切所谓宗教的讨论，实际上是在摧毁基督教纯正信仰的基础。面临这样重大的压力，古约翰为主站住，并且坚定地站在神的话语——圣经——的根基上。古约翰理解到，要为主做工，要抗拒一切的异教邪说，必须把神的话语——圣经——丰丰富富地藏在心里。他把大部分时间，用在读圣经上面，直至他对圣经的认识，有牢固的基础，再没有一丝的疑惑。接着奇迹出现，全班的同学，包括那位教师，在古约翰的影响下，都放弃了无神论，归向这位创造宇宙万有的全能的神。

古约翰在得救之后，虽然多次被神使用，但他从未放弃从事政治或担任律师的野心，他认为他可以在专业的岗位上照旧事奉神。但是神对祂的仆人古约翰却有更美好的安排。

在一个星期六，古约翰驾着马车，造访弟弟威廉（William Goforth）的住宅，并在那里过夜。古约翰辞别时，威廉的岳父宾涅（Mr. Bennett），一个虔诚爱主的苏格兰信徒，送古约翰一本《麦其尼回忆录》（The Memoirs of Robert Murray Mc' Cheyne）。麦其尼是苏格兰中部一位圣洁舍己的牧师，非常重视传福音的工作。但麦其尼非常注意平日的灵修，天天以神的话喂养自己。可惜的是，麦其尼一生仅传道七年半，就在二十九岁英年逝世。麦其尼的传记改变了古约翰的一生。古约翰看到了异象，清楚知道神要他步麦其尼的后尘，毕生从事差传的工作。他既决志委身给神，就不再有作法官或政治家的念头了。

特别是麦其尼所经历的属灵争战和得胜，和那种为了挽救分布在欧洲各地的神的选民——犹太人——所具有的那种奋不顾身的精神，使得古约翰曾有的藐小的、自私的野心，全然消失无踪；古约翰坚决地、严肃地做出决定，要接受神的庄严的、神圣的呼召，他要毕其一生，带领沦亡的灵魂，归向基督。

带领古约翰信主的坎墨伦牧师（Rev. Lachlan Cameron），非常高兴他的学生古约翰做出了献身事奉主的决定；坎墨伦立刻安排古约翰住进坎墨伦的牧师住宅（Manse），以便亲自督促古约翰攻读拉丁文和希腊文——是为古约翰考入多伦多（Toronto）的诺克斯学院（Knox College）准备条件。

古约翰足足有两年的时间，每天早晨用两个钟头的时间，专心阅读圣经，然后再动身到学校去上课。除了圣经之外，古约翰在这期间又读了不少经典的属灵书籍，包括司布真（C.H.Spurgeon）的讲义（Lectures to Students）、司布真的讲道精选（Spurgeon's Best Sermons）、培斯德（Richard Bayster）的《对未悔改者的呼求》（Call to the Unconverted），和本仁约翰（John Bunyan）的《蒙恩回忆录》（Grace Abounding）等。

古约翰初期还以为，他将来在诺克斯学院读完神学，顶多是在加拿大服事主，还没有想到会在海外作差传工作。

一八七九年，在台湾北部的加拿大长老会牧师马偕医生（George Leslie Mackay）回到加拿大；有一天马偕在古约翰读书的学校所在地英格索尔（Ingersoll）的诺克斯教堂（Knox Church）讲道。马偕牧师以迫切的话语，说出在台湾作差传工作的紧急性和重要性。马偕对加拿大的信徒说出了他对台湾的负担之后，用很沉重的语调说：“长达两年之久，我在加拿大马不停蹄地奔波，想说服一些青年人到台湾帮助我们开荒，但是至今徒劳无功。似乎这里的人没有看到差传的异象，似乎我将只身返回台湾，而不久，我的遗骨将被埋葬在台湾的荒山野岭。最令我伤痛的是，竟没有一个青年人，听见我此次回到加拿大所发出的呼召，以至没有人接续我在台湾所开拓的事工。”

在台下听道的古约翰，述说当时的反应：

“当我听到马偕牧师这些话之后，我深深感到羞耻。我巴不得大地会裂开，把我吞没，解脱我的窘态。我是主耶稣用重价买来的，我岂可随己意安排我一生的道路。正如主在以赛亚书六章八节所说的：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从那天听了马偕的呼召之后，我多么盼望我能找到一些有关海外差传事工的刊物书籍。我义无反顾地要前往遥远的海外地区，向那些仍未接触到福音的人传扬福音；从此我肩负了向国外作差传工作的使命。”

第二章 在诺克斯学院的学习

古约翰进了多伦多的诺克斯学院（Knox College）读书时，因为他来自农村，浑身泥土气息；在那些城市长大的同学看来，他是十足的乡下佬。特别是古约翰身上穿戴的校服，是家里缝制的；在学校当局的眼中看来，是不合格的。古约翰家境不富裕，父亲共养育了十一个儿女；古约翰不愿意向父亲索款另订造校服。古约翰为了节省金钱，自己买了一块布，想私下找一个收费廉宜的女裁缝为他缝制校服。同学们听到这消息后，深夜来到他的房间，把他买来的整块白布剪了一个大窟窿，然后逼着古约翰的头穿过布窟窿，让古约翰披着整块布，在学校的通道上跑上跑下，其他恶作剧的学生则在旁边捧腹大笑，大声喧闹。最大的侮辱莫过于，这一班同学竟严禁古约翰今后再向人作见证，分享他如何带领众人得救。

当晚，古约翰把圣经摆在跟前，双膝跪在神的面前。他的内心激烈挣扎，他把他一生中遭到的最大的失望，和遭受到的最大的耻辱，单独地向神倾诉，与神面对面分享内心的凄苦。

最令古约翰伤痛的，这种戏弄新生、作贱新生的作法，竟发生在一个长老会办的基督教高等院校。他认为这样失去见证的事故，必须向校长报告。该学院的嘉文校长（Principal Caven），听了古约翰的汇报之后，也同意这样荒唐的事，不应该发生；但校长并没有采取具体的行动跟进这件事。古约翰的内心于是受到了极大的伤害。他体会到向校长投诉，起不到任何作用。他想起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七章六节所说的，不要把珍珠丢在猪前。

古约翰刚进诺克斯学院所受的羞辱，使他青年时的纯真一扫而光，从此他走上一条非常孤独的道路。在他的一生中，他多次单独地做出了许多重大的决定。上述这件事，在人们看来，是古约翰的重大挫折；不难看出其中实有神的美意。

在这些戏弄古约翰的同学中，有一位即后来的哥登博士（Dr. Charles Gordon），亦即加拿大著名的小说家，笔名戈挪（Ralph Connor）。他在古约翰逝世后，追忆往事，谈到二十二个与古约翰同届毕业的学生，都被古约翰的谦卑和倒空自己所感动，绝大多数同学日后都献身给差传工作，在加拿大本土和海外布道。

古约翰在多伦多的第一天，就到该市的贫民窟去。他恳求神为他开路，使他能够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传到贫民的家里去。第一个主日早晨古约翰更亲自到丹恩监狱（Don Jail）去；这项在监狱传福音的工作，在他整个大学学习时期未曾间断过。在一个星期天早晨，当古约翰站在监狱里的走廊上，正要开始传福音时，有一个囚犯大声嚷道：“我不相信有一位神！”在大家静默无声一阵之后，古约翰走到那重犯的囚室前，以非常友善的态度说到：为什么你这样说，我手上所持的书就谈到你。该囚犯抱着怀疑的态度，放声大笑。是的，该囚犯想，像他这样一个罪人，有什么书籍会谈到他。古约翰于是翻开诗篇十四篇第一节，读出“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古约翰刚读完经文，通道两旁的囚室里的所有犯人放声大笑；但是古约翰继续读下去，“他们都是邪恶，行了可憎恶的事，没有一个人行善。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世人，要看有明白的没有，有寻求神的没有。他们都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污秽；并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

当古约翰读完这几节经文之后，几乎所有犯人都面色凝重，有悔改的态度，有的还眼泪盈眶。接着古约翰挨着次序逐一地访问囚犯，劝服每一个囚犯接受主耶稣作他们个人的救主，当日不少囚犯归向了基督。

一八八三年冬天，美国布道家慕迪（Dwight L. Moody）到多伦多传道三天。古约翰在诺克斯学院读书，却能抽空参加慕迪在中午举行的数次布道会。古约翰述说布道会的情况如下：“在慕迪的午堂聚会中，有一次感动人之深，是我从未见过的。那一天参加聚会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人的眼睛不是闪着泪珠的，几乎没有一个人可以继续祷告下去，因为个个都在祷告中被圣灵所折服。虽然我们经常抨击一些五旬节的表现和反应是不正常的，但是我们却承认，圣经中所记载的五旬节，是基督教所公认的神的话语。”

在多伦多读书期间，古约翰与威廉街差传团（William Street Mission）配搭，在贫民窟中作差传工作，后来他参加多伦多差传协会（ Toronto Mission Union）。他没有支取固定薪水，单单靠信心作差传工作。古约翰在多伦多差传协会担负市区的差传事工，长达四年之久。在这期间，他凭着信心，多次藉着祷告，得着神的垂听，供给他及时的需要。在一个星期六，他拖欠房租两星期仍未还；在他跪下祷告时，多伦多差传协会突然来了电话，要他即刻赶往火车站，以免火车开往市郊时他会误时，差传协会安排他到市郊去讲道。主日那天，该地信徒奉献他十七元加币。这样，他非但清还了房租，还有余款应付其它急需的支付。

当古约翰快毕业时，他觉得需要一套新的西装，好在毕业典礼时穿戴；他开始为这需要恳切祷告。有一天，当他走到多伦多的杨格街（Yonge Street）一间著名的洋服店时，适巧该洋服店的东主伯金索（Mr. Berkinshaw）站在门口。他一碰见古约翰，就招呼古约翰入内，拿出一套用最昂贵的衣料做成的黑色礼服，要古约翰试穿。古约翰大惊，说他不需要这样名贵的礼服；但伯金索坚持他试穿，古约翰穿后也很称身，结果洋服店老板免费送他这套礼服。原来有人付了款定做这套西装，试身后不满意，放弃这套西装。从这件事，证实神实在垂听了古约翰的祷告，为他定造了一套完全符合古约翰身材的礼服。

古约翰不断地在贫民窟逐家布道，甚至曾在一个下午，带领三个人悔改信主。在诺克斯学院秋季学期开学时，校长嘉文（Principal Caven）问古约翰，你上一学期一共到了多伦多若干住宅作逐家布道工作。古约翰答说，九百六十户。嘉文校长立刻说，假若你毕业时未曾在希伯来文和希腊文取得优异成绩，你至少在加拿大的民族性方面，得着了非常渊博的知识。古约翰在发掘加拿大民族性方面所取得的经验和心得，对他日后在中国开拓差传工作，帮助不少。

第三章 立意到中国传福音

古约翰的初恋，是在西尼梭里（West Nisouri）的学校读书时发生的。他的恋人是查洛蒂•麦里奥（Charlotfe Mcleod）。查洛蒂是才貌双全的女学生，而古约翰则在男生中出类拔萃。这段恋情长达七年之久；可惜的是，查洛蒂在浸信会做礼拜，而古约翰则持守长老宗的信仰。两人根深蒂固的宗派观念，形成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两人至终无法如愿，结为夫妻。后来古约翰前往中国布道；而查洛蒂则前往印度，在特勒戈人（Telegus）中间，作差传工作。查洛蒂在印度委身事奉，前后共二十八年，最后在印度长眠，被印度土著的信徒长久怀念。

一八八五年古约翰邂逅了罗瑟琳（Florence Rosalind Bell-Smith）,一位监理会(Episcopalian）的信徒；由于罗瑟琳愿意追随古约翰到中国作宣教工作，两下很快地就订了婚。

罗瑟琳于一八六四年五月生于英国伦敦，三岁时随父母移民加拿大。一八八五年适从多伦多美术学校（Toronto School of Art）毕业。

初次介绍古约翰给罗瑟琳认识的，是监理会教堂的圣经班老师奥布伦（Henry O'Brien）。当奥布伦介绍古约翰给她时，说及古约翰从事多伦多市区差传工作。她看到他一身褴褛，但是眼神里满了挑战的决心。过了不久，她也参与多伦多差传协会（Toronto Mission Union）在多伦多市区的传福音服事，并和古约翰双双被选为该协会多伦多东区分会的委员。两人相处的时日一久，罗瑟琳发现了古约翰品格中高贵的和圣洁的一面。最令她感动的，是古约翰舍己抢救灵魂的忘我精神。

一八八五年秋天，古约翰问罗瑟琳，你是否愿意与我到中国共同生活？罗瑟琳说愿意。但过了几天，古约翰又问她说，你可否答应我，让我把主耶稣和祂的事工放在第一位，甚至摆在你的前面？罗瑟琳又答覆说，我愿意。罗瑟琳事后说，她当时还不体会到因着这句话，她日后所必须付出的高昂代价。

当罗瑟琳渴望古约翰给她戴上订婚戒指时，古约翰跑来告诉她，他在诺克斯学院，派发了许多有关中国的书籍和小册子。他的每一文钱已经花在这项重要的事工上，包括原定留下来购买订婚戒指的钱。于是罗瑟琳对于收到订婚戒指的梦想，终于完全落空。

罗瑟琳在多伦多东区的贫民窟服事了两年，这项事工给她操练到如何传福音给未信主的妇女；无形中也就锻炼她成为古约翰终身的同工。夫妻两人一直配搭在一起，在差传的工作上，共同荣耀神。

有一个主日，古约翰应邀在一个礼拜堂讲道。正如他惯常所讲的，是谈到海外的差传工作。隔日，星期一早晨，当古约翰搭火车的时候，有一个乘客要求坐在他身边，并自我介绍曾在昨天主日听古约翰讲道。该信徒说，当我听你会来讲及差传工作时，我准备了五分钱投入奉献袋，平时我所投入的，不会多过一分钱。但当你一开口讲道，我觉得我应带来一角钱；再过一会儿，你讲道还不足半场，我就觉得应该带来一元加币；而当你讲道结束时，我就情愿为差传工作奉献五元加币。几个月后，古约翰收到那位信徒教堂的牧师来信，通知古约翰那位在火车上与他交谈的信徒，变卖了自己的一块物业，奉献出数百加元，作为海外差传工作的费用。

一八八五年当中国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的传教士兰道尔博士（Dr．Randal）途经加拿大的时候，曾经送给古约翰一本内地会创办人戴德生（Hudson Taylor）著述的《中国属灵方面的需要》（China's Spiritual Need and Claims）。古约翰从这本书得到很大的勉励，进一步加重了他对中国的差传工作的负担。古约翰于是直接写求职信到内地会在伦敦的总部；由于信件误投，一个多月后没有回音；古约翰再寄一封求职信，这次很快收到回音，内地会接纳他到中国作差传工作。

与此同时，在加拿大这边的情况有了意料不到的变化，那些在诺克斯学院原先蔑视古约翰的同学们，受到了古约翰美好见证的感染，不再视古约翰为畸形的人、古怪的人，都认为古约翰对差传工作的热心是正确的，是合乎神心意的。认真说来，在诺克斯学院掀起的支持差传的运动，只是当时北美差传热潮的一部分。在美国布道家慕迪的带领下，在一八八六年的北田大会(Northfield Conference)上，发起了学生志愿差传运动（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那次大会结束之日，有论百的男女青年，志愿献身作传教士。

一八八五年，古约翰应邀在安大略省（Ontario）尼加拉湖畔（Niagara-on-the-Lake）的信徒聚会上讲道。在座的内地会加拿大总干事亨利•弗洛斯特（Henry Frost），听古约翰讲道时大受感动，并称许古约翰，说古约翰既有天使的面貌，又具备天使长的口才。

一八八六年冬天，诺克斯学院和另一间皇后学院（Queen's College），每天都为差传事工有专一的祷告聚会。结果两间高等院校，共有三十三位男女学生，自动请缨到海外去布道。

当诺克斯学院的学生们听到古约翰致信伦敦的内地会申请差传工作时，一致决定同学们应该筹款支持古约翰到海外去差传。这件事也就被带到诺克斯学院的校友会讨论。在校友会上，许多校友认为加拿大的长老会在本土已经有不同性质的事工，首先要作的应是在加拿大境内传福音。一个校友跟着一个校友发言，支持古约翰的动议眼看不易在校友会通过；最后古约翰被召来校友会，让他述说因何要推动海外差传事工。古约翰用非常明确的话说：“约书亚来到约旦河汹涌的河水边，约书亚立意顺服神的命令时，并没有等待一道桥为他架过两岸。约书亚凭着信心，把脚踏入河里，路就为他开启。只要我们服从神的命令，把福音传到地极，丰满的主就会供应差传事工一切的需要。”当古约翰讲完话，校友会不再继续讨论下去，一致通过支持海外的差传事工。

一八八七年，古约翰和另一位曾在印度传教的布迦南博士（Dr.John Buchanan），到布兰弗特（Brandford）长老会的锡安堂（Zion Church），去参加加拿大本土差传（Home Missions）的事奉聚会。聚会一开始，就唱海伯尔主教（Bishop Reginald Heber）谱写的《福音要遗传》（From Greenland's Icy Mountains）：
从格陵兰冰雪山，

至印度珊瑚岸，

…………

愿主恩被风吹散，

主爱海中远荡，

直到福音如汪洋，

荣耀遍及四方。
这首圣诗还没有唱完，古约翰就站起来，说，像锡安堂这样大规模的教堂，每人平均在海外的差传事工上才奉献七角八分钱加币，目前根本不配唱这首《福音要遍传》的圣诗。于是会众齐声歌唱一首悔改的诗篇——诗篇第五十一篇。唱完诗篇第五十一篇，聚会被带进了支持海外差传的高潮。

当加拿大长老会各堂会和机构纷纷挺身支持海外差传工作时，加拿大长老会终于在一八八七年六月，从善如流，做出决定，差派诺克斯学院的古约翰和京斯顿（Kingston）皇后学院（Queen's College）的史美德医生（Dr. James Fraser Smith）到中国去宣教。同年十月，古约翰被长老会按立为牧师；并于十月二十五日，在多伦多的诺克斯教堂（Knox Church）与罗瑟琳举行婚礼，结为夫妻。

当古约翰伉俪从多伦多的旧市场车站（Old Market Station）乘搭半夜开出的火车时，诺克斯学院的嘉文校长，偕同该校的教授和学生，会合了数百位长老会的教牧同工，来向古约翰送行，这么庞大的送行队伍，在多伦多的历史上是空前的。当送行的时间逼近时，嘉文校长站在人群中，发出了震撼人心的祷告。当火车驶出车站时，众人高歌英国圣诗作家巴龄古牧师（Rev. Sabin Baring-Gould）作的《信徒精兵歌》（Onward Christian Soldiers）。古约翰伉俪在进行曲的讴歌中，踏上了征途，动身往遥远的东方国度中国，作拯救灵魂的差传工作。

第四章 先到山东服事主

一八八八年，古约翰夫妇从加拿大，经过跋涉的路途，辗转到达山东省的烟台。他们一到达烟台，就先去毓璜顶（Temple Hill）拜访美国长老会的传教士郭显德（Hunter Corbett）。郭显德这时已五十三岁，比古约翰大二十四岁。

郭显德一八六四年到山东，在中国宣教五十多年，是带动山东大复兴的主要人物。古约翰拜访了郭显德之后，就暂时住在魏礼模牧师（Rev H.R. Wi-

lliamson）借出的房子里，这房子位于毓璜顶的东面山坡。

古约翰安定下来不久，住的房子失火，把他们夫妇许多结婚的礼物、心爱的照片，包括一幅罗瑟琳为她父亲亲手画的画像，全都付之一炬。古约翰安慰妻子说：“不要忧愁，这些不过都是物质的东西！”

在烟台只不过三星期，古约翰又迁居，搬到烟台码头旁一栋两层楼的洋房。

一八八八年四月底的一天，古约翰坐下来，和妻子罗瑟琳谈论家庭的收入开支。古约翰说，我们结婚了六个月，已经把一年总收入的十分之一，奉献出去，你对这一点，有什么意见？

由于罗瑟琳在娘家时，未曾有过奉献十分之一的习惯；现在作了牧师的妻子，就认为古约翰这样作是无可厚非，也算够慷慨了。她犹豫了一会儿，就答说，我们既然奉献了一年薪俸的十分之一；这一整年，直至年终，我想我们不必再奉献了。古约翰听了妻子这么说，大为惊讶，神情肃穆地说：“你真的觉得我们该这么作吗？当神为我们作了这么多的大事，我们今日就应当把今年的账目提前结清，另行开始记账。”古约翰照着自己所说的，就实行了，结果一八八八年那一年度，他奉献了年俸的五分之一。

罗瑟琳从丈夫，学习了奉献的宝贵功课。由于工作的需要，他们夫妻奉献的数额，逐年增加。几年后，他们每年所奉献的，是年俸的一半。到了最后，他们只留下一些维持生计的钱，把大部分的收入都奉献出去。

古约翰毕生彻底奉献，从不退缩，直到他去世前一个月，仍是这样。去世前，有一天，他独自卧在长榻上，等着要去聚会。罗瑟琳看到他若有所思，就笑着对他说，我想我能解读你所想的。古约翰说，瞎说，不过你无妨说出你所猜想的。罗瑟琳于是说，你是在打算下个月，你可以把多少薪俸奉献出去，同时使我们一家不致缺衣缺吃吧了！古约翰听了，从长榻上站起来，笑着说，亲爱的，你完全说中了我的心事。

再说古约翰在烟台住了六个月，为他学习华语打好了基础；与此同时，他又可以在两位当代的宣教老前辈——郭显德牧师和倪维思牧师（Rev. John Nevius）——面前受教，汲取两位长辈在中国多年所得的差传经验，接受他们提供的忠告和劝勉。

第五章 到河南开辟工场

一八八八年九月十三日，古约翰和另一同工史美德医生（Dr. James Fraser Smith），在另一位加拿大宣教士明恩普（Arthur Smith）的陪同下，越过了漳河，进入河南省的北部，探视这片未来的工场。关于这次历史性之行，古约翰如此记载：

“我们渡过了漳河，展现在眼前的，是一片肥沃的土地，那些密集的、富庶的村落，正如加拿大安大略省（Ontario）的大部分农场一样。往西一望，可以目睹山西省的美丽峰峦。我所喜乐的是，我终于踏足于我们的“应许之地”（Promised Land）。当我在马车之前，徒步而行的时刻，我祈求神将河南省的北部赐给我，作为我差传的工场。正当此时，我读到以赛亚书五十五章十至十一节：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决不徒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所命定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

神的应许绝不落空，古约翰不久真的看到神奇妙的工作——祂使河南省成为所应许的福地。

在这期间，古约翰收到内地会创办人戴德生寄来的一封富有历史意义的信，信中说：“我们内地会尝试了十年，想从河南省南部打进去，作差传工作。一共花费了十年工夫，如今才勉强可说成功……弟兄，如果你要进入河南，恐怕你应当移着膝盖往前啊！”从此，“移着膝盖往前”，就成为加拿大长老会在河南省北部差传事工的“口号”。

古约翰到中国才不过几个月，一个老年的、很有经验的传教士劝告古约翰说：“当你第一次对这些异教徒讲道时，不要提及耶稣这名字。中国人对耶稣这名字有浓厚的偏见。你第一次讲道最好集中力量抨击假神和偶像算了；若是你有第二次机会，你无妨介绍耶稣给他们。”过后，古约翰以强烈的声调呼喊说：“绝对不行！绝对不行！绝对不行！福音如何能够拯救多伦多贫民窟里的沦亡者；同样的福音也要拯救在中国的罪人。”

当古约翰的普通话还说得结结巴巴的时候，他就向那些堕落的、不堪救药的罪人，传扬基督和祂钉十字架。他的信息，所根据的是神的话语。他每次讲道，例必手握圣经，不断地指着圣经说，这是天上的真神所写下的话语。

在古约翰老年时，有几位年轻的传教士，查询他有关救人灵魂成功的秘诀。古约翰回答说：“我只不过让神有机会，用祂自己的话语对人说话。我惟一的秘诀，就是向他们介绍救主耶稣，告诉他们，主耶稣能从罪恶里，把他们拯救出来。并指出，他们如果相信耶稣是他们的救主，就能满足神公义的要求。这样一来，听的人就降服在神的面前。这是马丁路德成功的秘诀；也是约翰•卫斯理成功的秘诀，也是慕迪成功的秘诀。”

一八八九年七月六日，古约翰迁居到山东西北的县城临清。古约翰以临清为差传中心；从临清，沿着卫河，进入河南的北部地区。由于临清的卫生环境很差，加上夏季天气炎热，古约翰的女儿嘉德鲁（Gertrude Goforth），突然患了急性痢疾，并在六天之内，不治身亡。

古约翰对女儿的逝世，非常伤痛，他这么说：

“除了那些亲身经历过的人，没有人能体会我们心里的感受；尤其是我们身处偏远的地方，这种伤痛的感觉就显得更加深刻。……但是“凡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神把我心爱的女儿收回去，当然有祂的美意。我们祈祷说，这件事使我们更加配传福音给那些千千万万走向死亡深渊的人，告诉他们主耶稣已经胜过了死亡的权势。”

一八八九年十二月五日，加拿大长老会又差派八位新的宣教士到临清来。当晚，古约翰根据加拿大长老会大会的授权，成立了河南省北部的第一个长老会。一八九零年二月二十日，豫北长老会召开了第二次会议，决定把宣教士分为两队人马，分两路深入河南作差传工作；按照新约的办法，一位牧师，配搭一位医生，出去布道医病。每到一处，在客店例必租下两个房间，一间为布道之用，一间为诊病之用。循着第一条差传路线的是，古约翰和史美德医生；循着第二条路线的，是季理斐（Donald Mc Gillivary）和罗维灵医生（Dr. William McClure）。

这里谈一下古约翰和季理斐的关系：古约翰来中国之后不久，他在诺克斯学院最好的朋友季理斐从加拿大来信，说他的教会经济不充裕，付不出差派他的经费。古约翰立刻回信说，Come and share with us，意思是说，来吧！我所有的，都拿出来共用。事实上，古约翰的信还未到达加拿大，季理斐已经凭着信心，动身前往中国。当古约翰与季理斐在河南重逢的时候，欣悦之程度，有如大卫遇到约拿单一样。他们的友谊是这么真挚和深刻，两人之间从未出现过阴影和隔膜。这种珍贵的同工关系，长达三十五年，直至季理斐逝世为止。

季理斐学习任何语言，都很有恩赐。他在华学习中文之后，进步非常神速；在短短的一个月内，就认得约翰福音的每个方块字，能记得每个中文字的读音和字义，简直是过目不忘。季理斐除了读中文圣经之外；在学习中文的日常用语上，也成绩斐然。

古约翰比季理斐早到中国，比季理斐早学中文足足一年，尽管古约翰下苦功读中文，但是进展却非常缓慢，好像大脑不管用一样。

当他们两人在诺克斯学院读书时，季理斐已经展现了他的语言天才。季理斐在校时，外语科的成绩最为优异，获发金奖章；而古约翰的外语成绩，则被评为最差的一个。季理斐后来成为杰出的汉学专家和翻译工作者。至于古约翰，他觉得中文，不论是写和读，实在太困难了。他原先负有差传的使命，具有差传的激情和热忱；但他却没有料到，他缺少了差传工作者所需的语言恩赐。这时候，他若不是态度乐观，渴慕服事主的话，他就会完全绝望，心灰意冷了。

季理斐由于中文掌握得快，非但能够明白一般本地居民所说的话，很快地也能用中文讲道。有一次轮到古约翰讲道时，听众指着季理斐说，最好你来讲道；然后又把指头指着古约翰说，我们听不懂你讲的是什么。有一天，古约翰在离家动身往教堂之前，对妻子罗瑟琳说，如果主不在我的语言恩赐上行一个神迹，恐怕我的差传工作会面临彻底的、全面的失败。说时古约翰心里难过。他知道他不能辜负神对他的托负，就手拿圣经，直往教堂走去。

古约翰的信心会软弱、会动摇；但是主耶稣是信实的。祂既呼召了古约翰，就知道古约翰的缺欠和需要。有一件事，是古约翰不知道的；就是在那时刻，正是加拿大多伦多（Toronto）的晚间，有几个古约翰的老同学，聚集在一起。他们做出一个决定，那晚单单为古约翰（Just for Goforth）祷告。当时，参与祷告的每个人，都明显地感觉到神的能力和神的同在。他们坚信神在古约翰身上行了某些奇事，只是不知道具体的是什么事。

这边加拿大的多伦多的弟兄们为古约翰祷告；那边远在中国的古约翰在离开妻子两小时后，从教堂迈步回来。古约翰一进家门！就对妻子说：“哦，罗瑟琳！多么奇妙的一件事！当我开始讲道时，那些成语和短句，以往成为我的语言障碍的，竟然很自然地顺口而出了。而当季理斐站起来，要接我讲道时，听众由于我表达得这么好和清晰，竟然不要季理斐打断我，要我继续讲下去。感谢主！我所有的语言阻滞，被完全清除了。”

古约翰把那天发生的神迹，记载在日记上。两个月之后，古约翰收到诺克斯学院戴宁先生（Mr. Talling）的信。戴宁述及，他曾参加一次祷告聚会，与会者专一地、恳切地为古约翰祷告。信里说，那晚圣灵明显地做工，大家深信神在古约翰身上，行了奇事。古约翰翻阅日记，发现那晚在加拿大的祷告聚会，与他在华讲道时获得语言恩赐，在时间上完全吻合。他惟有把一切荣耀归给神。

为了印证这绝对是一项神迹，另一位公认的中国语言学专家明恩普（Arthur Smith），曾向古约翰探询：“你从哪里得到这样非凡的语言天赋？在任何情况下，你千万不要改变你的表达方式。在我所认识的人当中，再找不到任何人，像你这样善于把意思表达出来。”

古约翰和同工们从山东临清出发，好几次深入河南省差传时，遇到了危险。每次他们告别妻室时，她们都害怕丈夫不会平安回来。有一次古约翰和另一传教士到河南旅行，路过一个市集；虽然两人改穿中山装，却因脑后拖着一条红辫子，仍被多人认出是“洋鬼子”，而紧紧地追逐他们，向他们大声叫嚣，抛掷泥块。这时，古约翰和那位同工想退到一道墙垣，作为背靠，但不能成功，眼看就要被暴徒踩在地上；突然有一阵狂风，把一座帐棚吹起。这些人的注意力，立刻转移到帐棚那里，而把古约翰这边忘记了。在古约翰艰苦的差传日子里，主多次地保守他，拯救他脱离凶恶和危险。

一八八九年十二月十九日，古约翰夫妇又添了一个男孩子唐纳（Donald）。他只活了十九个月，于一八九一年七月，因从房子的露台跌下来，头部撞到花盆，结果竟不治身亡。古约翰于是第二次带着亲生孩子的遗骸，到庞庄的坟场，让小唐纳安睡在姐姐嘉德鲁的身旁。

一八九一年八月底，古约翰夫妇终于在河南省找着了立足点；他们带着只有五个月大的儿子保罗（Paul），迁移到河南省内黄县的楚旺镇。

从各方面观察，楚旺绝对不是一个理想的差传据点；认真说来，这个小镇不外是几间泥土砌成的破落茅房。经过多次水灾的冲刷，加上旱灾的剥落，楚旺迹近一片不毛之地。此外，那时期长江一带的居民，对基督教有抵触情绪，到处张贴了侮辱外国宣教士的告示。面对着这种恶劣的光景，古约翰毫不胆怯，仍与同工们一起热心讲道、医病，更在楚旺成立了福音堂；下设医院，由罗维灵医生主持。一年后，一八九二年，在河南省卫辉县的新镇，又建立了另一个宣教站。

古约翰的态度积极、乐观，他庆幸自己竟能在河南境内找到楚旺这样一个立足点；他是把楚旺作为一个踏脚石，向着往西三十英里的重要县城彰德进发。

为了节省开支，古约翰坚持步行，有时一天步行七八十里路；但是他没有发出一句怨言，他认为一切都作在主的身上。古约翰甫进一村庄，居民不肯来听道，对他持敌视和不信任的态度；但是受到了奚落的古约翰，再接再厉地探访了几次之后，当地居民的态度就有所转变，甚至向古约翰和同工们提供椅子和开水，另加安放圣经的茶几。

不过，就在古约翰工作刚有起色的时候，撒但就来破坏。一些恶意的、造谣中伤的谣言，如同瘟疫一样，迅速散播到各地。开始有人传说，西国医生以传教为名，实际上是要拐带孩子，挖出孩子的心肝，好用来制造药品。那些盲从的群众，就用泥块和砖石来袭击传教士。古约翰在这种危险的环境中，仍靠主刚强壮胆。

古约翰夫人罗瑟琳（Rosalind Goforth）在所著的《中国的古约翰》（Goforth of China）一书中，对其中的同工——加拿大医生罗维灵（Dr. William Mc Clure）——的艰难处境，作了这样详尽的叙述：

“提起楚旺的日子，我们不能不对罗威灵医生，致以敬意。这位强壮的、可信靠的、富有同情心的，而又安静谦逊的、令人敬爱的医生，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University of McGill）医科毕业时，获颁发优异成绩金质奖章，当年被加拿大蒙特利尔（Montreal）城市视为医学界的杰出人物，曾任加拿大著名医院蒙特利尔大医院的总监。其医术高超，不在话下。罗维灵医生却从未把这些属世的成就当作一回事；他放弃在加拿大的舒适生活和崇高地位，愿意蒙召来华作医疗差传工作。因他认识到，能有份于在中国建立教会这样一件宏伟的、神圣的事工，实有永恒的、属天的价值。可惜的是，这样一位有卓越成就的加拿大医生，由于当时有些河南居民受到恶意谣言的影响，对他的医术心存疑惧，个个裹足不前。有的有病在身，也不找他诊治。当罗维灵医生沮丧失望的时刻，我们这些同工们持续不断地为他的医疗工作祷告。感谢主，祂垂听了我们的祷告；有几个患上疑难绝症的病人，在走投无路时，竟在罗维灵悉心疗治下，得着痊愈。从此，他开始获得豫北一带的居民的信任。”

一八九三年，罗维灵主持的楚旺福音堂附设医院，虽然设立在草棚里，每年就诊人数高达三万二千人。一八九六年，罗维灵把楚旺的男科诊所，迁往安阳，这是广生医院的前身。一九零二年罗维灵在河南卫辉开办了西方式的现代化医院，起名博济医院——即是惠民医院的前身。

第六章 向彰德进发

一八九四年春天，长老宗同意古约翰和季理斐在彰德府城的安阳建立第三个宣教站。不过，长老会要求古约翰和季理斐，不要从楚旺和新镇两个宣教站抽调教牧同工，以免摊薄早先已建立的工场的人力资源。长老宗还提出一个条件，新的据点必须设在城外，必须与北郊保持密切联络。几经周折，古约翰终于在安阳城北的铸钟街，向当地居民罗荣买了十一亩半的土地，用来兴建一座教堂，即耶稣堂。

恰巧此时，古约翰由于要携带妻子儿女，回加拿大度假，就将购地转名手续，交同工季理斐办理。古约翰在加拿大，只是短短的几个月，心里却牵挂着安阳的事工；他于是在一八九四年秋天，把妻子和三个儿女留在加拿大，只身赶返河南省的彰德。

彰德府位于华北平原南部，在山西、河北、山东、河南四省的交界处；东边靠着卫河，北边贯串着漳河，是河南省北部的门户，素来有豫北咽喉之称。彰德的府城安阳，遂成为加拿大长老宗宣教的中心据点。

一八九五年春天，安阳耶稣堂正在施工阶段，古约翰就写信到加拿大给妻子，催促她赶快带子女到安阳会合。

一八九五年秋天，是古约翰平生最喜乐的日子，他带着妻子和孩子们，从楚旺出发，来到新的工场——彰德府的府城安阳。七年来，他不断地祷告，祈求神为来自加拿大的同工们开路，以便在彰德这样一个重要地方，建立宣教中心。感谢主，这个夙愿终于实现了。

古约翰一家人一到安阳，就引起当地人的好奇，成千上百的人都来围睹这些“洋鬼子”，并且流传着许多凭空捏造的谣言。至于古约翰，他为了建造耶稣堂，什么都要亲力亲为，包括测量栋梁的长度，数算砖块的数目……等等。然而在百忙之中，古约翰总是手不离圣经，他不放过任何传福音的机会，他绝对没有忘却差传的重大使命——拯救失丧的灵魂。

耶稣堂竣工之后，每天都有许多人涌进来听古约翰讲道；而教堂后面的院子里，另有一批妇女们围绕着古约翰师母，听古约翰师母讲道。古约翰在讲道时，常常接到妻子从后院递来的字条，上面写着：“快过来帮助我，这里有一群群的妇女，我讲得喘不过气来，再也无法继续说下去。”古约翰夫妇这样辛勤服事主三星期之后，开始觉得体力消耗太大，无法支持下去。但是他认为这样殷勤做工，是值得的。有一天早晨，古约翰跑到妻子跟前，打开圣经，指着腓立比书四章十九节，读出“我的神必照祂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古约翰接着对妻子说：“罗瑟琳，我们不能再长此以往，实在力不从心，应付不了这里的需求。但是神的话是说，祂将供应你一切所需要的。你信不信神要照着祂的应许，供应我们的需要吗？我则深信不疑。”他们夫妻于是跪下来祷告。在祷告时，古约翰的妻子心里想，我们已经不可能从楚旺和新镇要求人力支援，从哪里找到帮手呢？

感谢主，这位行奇事的神，垂听古约翰的祷告；就在他祷告完的第二天，有一个住在楚旺以西二公里的源村的王福林，途经安阳，走入教堂探视。

王福林由于刚戒了鸦片烟，瘦骨嶙峋，不停咳嗽，十足的一副鸦片鬼的模样。说起来他的处境，也确实值得同情。他本来以说书为业，信主之后，就不想重操旧业，以致毫无收入，全家生计顿成问题。正当古约翰夫妇祷告，求神打发人来协助他们时；王福林恰巧从源村动身，来到安阳，想找一份工作。古约翰拉妻子到后头，两人都有点疑惑，难道这人就是神垂听祷告之后，所差遣来的人吗？虽然王福林的样子绝对不像是神所差遣来的，古约翰夫妇决定试用他几天。

只见王福林走进教堂不到一二小时，经过盥洗，换上一件新衣服，就在讲台上，对一大群人讲起道来。从第一天开始，王福林的信息就充满了圣灵的能力，他当场就带领一个名医和大地主归向了基督。王福林工作的果效印证他正是神垂听古约翰的祷告所差追来的使者。

王福林同时带领患上鸦片烟瘾而似乎无可救药的儿子归向了基督。源村村长杨成富和另一个中医的亲戚听到王福林的奇异改变；在清楚了福音的真理后，也接受耶稣为救主。杨成富家道富有，拥有半个村子的土地，在当地很有影响力。杨成富接着又把母亲、妻子、女儿、媳妇都带来信主。王福林在短短的三年中，辛勤为主做工，为安阳耶稣堂，打好了坚实的基础，神大大使用他，他被称为“满有圣灵能力的牧师”。

古约翰在一八九五年十二月十六日记述了当时彰德复兴的光景：

“这五个星期以来，每天都有大批的人涌进教堂听道，我们每天平均要讲道八小时。王福林——一个悔改信主的赌徒和吸毒者——帮助我。我们轮流讲道，从早到晚，一直没有空闲；但是人群川流不息。连房子外也站满了人，有人甚至要站在窗口外聆听。每天黄昏，都有人留连忘返，似乎忘记他们住在数里之遥。我们规劝他们隔日可以再来。今天就有三个慕道者，还有一些人在旁伫候，已经日落西山，无法辨认确实人数……。我在加拿大从未看过圣灵彰显如此的大能大力。我们不述说别的，只高举基督，并祂钉十字架。”

一八九六年二月二十三日，古约翰的日记记着：

“祝福的日子持续下去，这些日子人群拥挤在我们周围。这绝对不是出乎他们的好奇心，他们所渴慕的乃是神的话语……。这是多么荣耀的事，让我亲眼看到圣灵如何在他们身上动工，每当我们传讲时，圣灵打开他们的心扉，他们于是接受真道。在已往数年内，我从未见过这样的事。我们受到极大的勉励，深信神将在河南这里拯救多人归向祂。”

几个月后，古约翰病倒了，他发高烧、头痛、肺痛、呼吸困难；所有病征，类似肺炎。楚旺镇福音堂的附设医院，有几个加拿大来的医生，古约翰可以请他们到安阳来诊治；但古约翰来华之前，读了宣信（Albert B.Simpson）所著的《神的医治》（Divine Healing），故信赖主耶稣会给他医治，他不让妻子给他请医生诊治。过了几天，眼看古约翰病情似乎舒缓，他却又患上疟疾。他忽冷忽热，大量出汗，这样的折磨，使他全人疲乏不堪。到了病情第三次发作时，古约翰师母害怕了，祈求神及时差派人来医治他。正当她恳切祷告时，孟恩赐医生（Dr. James Menzies）从楚旺镇到安阳来。孟恩赐诊断了病情之后，就对古约翰师母说，古约翰若再发作两三次，就有生命危险；他若肯服用金鸡纳霜（Quinine），一星期后就会痊愈。古约翰师母把孟恩赐医生的话转告古约翰。她流着眼泪哀求古约翰服药；这时古约翰已经虚弱到一个程度，几乎说不出话来。末了，他勉强地吐出一句话，对妻子说，为了你的缘故，我答应你吃药。古约翰服药之后，一星期后就康复了。

一八九八年夏天,古约翰的女儿格拉丝(Gracie)得了一种怪病，初期医生查不出病情，后来才诊断出是一种变种的恶性疟疾。格拉丝的病拖了一年，在这期间，古约翰一方面要服事主，另一方面一有空闲就要照顾女儿，但结局仍是令人悲伤的，即格拉丝救不回来。

古约翰第三次失去亲生的孩子，心里虽然悲痛，仍没有忘怀自己来中国所肩负的差传使命；他悲痛之余，继续带着已经重生得救的信徒，走到大街小巷作露天布道。那些信徒信主不久，开始宣教时多少有点胆怯；但一经操练，布道时就具有信心和能力。古约翰记述当时神如何祝福河南省的福音事工：“如果我们在加拿大讲道太长，影响听众的正点进餐时间，会引起听众反感。但在这里，他们站在那里细心聆听，而且日以继夜地倾听，从不表示厌烦。有一次，弟兄们停止讲道，准备回家，我亲耳听到多至一百二十人，齐声大喊：“不要走开，再讲多一点！”曾有人提醒我，说我在彰德某一角落讲过的信息，到这一地区来，却漏掉没有讲。他们所渴望知道的，是主耶稣如何爱罪人，如何为罪人舍命。”

古约翰不仅重视作露天布道，而且还注意学生们的福音工作。每年，来自五个县的约五千名学生，会到安阳来参加会考；这些会考生经过耶稣堂门口时，态度傲慢；尽管古约翰请学生们入教堂听福音，他们总是无动于衷。为了吸引这些学生，古约翰特别从上海买来一个地球仪，还有一些地图和星云图。第二年，另一批学生来到安阳会考时，路过耶稣堂，古约翰就请他们进来参观地球仪。那些日子，正是清朝的晚期，学生们对于自然科学的知识，还是很肤浅，还以为地球是平的。他们一旦知道地球是圆的，并悬在太空中，就十分惊奇。古约翰接着向这批谦卑下来的学生们传福音，说到创造宇宙万物的神的智慧、伟大，和慈爱。这些学生，开始认识到已往是井底之蛙，并认识到公义的神，为了挽救愚昧的、失丧的罪人，如何赐下祂的儿子，来挽回罪人。古约翰就藉此机会，带领数百个学生，归向了基督。

古约翰在彰德的差传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到了一九零零年五月，福音已经从安阳，传到彰德府所属的其它县府，包括林县、汤阴、临漳、武县、涉县等，聚会点多达五十处。

一九零零年六月初，古约翰的大女儿弗兰丝（Florence），一个天真美丽的女孩，只有八岁大，得了急性脑膜炎。楚旺的雷实礼医生（Dr. Percy Leslie），闻讯赶到安阳；可是为时已晚，弗兰丝在几个小时后，回到了天家。古约翰第四次受到丧失骨肉的打击，他却没有发出任何的怨言；他为了肩负传福音到中国的神圣使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第七章 义和团的冲击

一九零零年，山东、河北，和河南一带，掀起了义和团运动，矛头直指西国的宣教士。在彰德一带的加拿大宣教士，接到消息后，就一同祷告，祷告后信徒们劝告古约翰等加拿大宣教士，还是暂避为佳。六月二十八日，古约翰牧师全家、费约翰牧师（Rev. John Griffith）、雷实礼医生(Dr. Percy Leslie)和夫人、尹兹谋牧师(Rev. Murdo Mackenzie）全家、马多识小姐（Miss Margaret Macintosh）等，乘坐数辆马车，往汉口方向撤离。一路上，他们听到了一片片的喊杀声。

古约翰把自己的婴孩华乐士（Wallace）抱在胸前，走在队伍的前面，暴徒们看见婴孩天真烂漫的笑容，就转怒为喜，让整队宣教士安然过去。古约翰想起腓立比书四章七节的话：“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十天后，古约翰一行人离开河南省南部的新店镇途中，有几百个人，带着石头、匕首、铁器，冲过来，接着有石子掷过来，同时夹杂着枪声，古约翰看到形势不妙，从马车跳下来，大声喊说：“财物尽可拿去，千万不可杀人！”古约翰于是立刻成为攻击的目标。

有一个暴徒，以两刃的利刀往古约翰的后脑斫过来，他举起左手保护头部，结果手臂被斫了几刀；混乱中，实在防不胜防，突如其来的，有一刀斫中了他的头盖骨，幸好头盖骨没有被劈开；但他在重创之下，跌落在地上。血不断地从他颈上的伤口冒出来，这时他脸色变得苍白；在昏厥中，他似乎听到一个声音，对他说，不要害怕，许多人正在此时为你祷告。

古约翰苏醒后，十分镇静，仍能被扶着走向另一个村庄。看到他颈上的血仍涌流不止，同行的人都以为古约翰必死无疑；好在有一个好心的当地人，用中国土方止血的秘法，搓了一把黑灰，涂在古约翰的颈上，很奇妙地就这样把血止住了。当尹兹谋牧师（Rev. Murdo Mackenzie）说，每个人要赶快上马车，以便继续前程的时候；没有人想到，这时候古约翰竟不需人搀扶，自己登上马车。他还以平静的音调说，只要专一地祷告，只要主耶稣还需要我们为祂做工，祂必赐我们所需的力量。

古约翰一行人在进入新野时，当地的人又骚动起来，但神很奇妙地又保守了他们。突然在人群中有两个穿戴华丽的青年人喊声 “古牧师”，原来他们是安阳道台的儿子。安阳道台是古约翰的朋友，曾被邀在古约翰的府上用膳。在道台的公子的安排下，新野知县派人用船护送古约翰等人到湖北的襄樊。从襄樊，古约翰一行人又乘船到汉口。在汉口时，他们留在船上，然后再转驳到一艘客轮，直驶往上海。古约翰一家人到达上海英国租界时，接到加拿大长老会的通知，说为了古约翰一家人的人身安全，要求他们第一时间乘搭第一艘客轮回到加拿大休假。

这一次义和团运动，粗略统计，被杀害的西国宣教士，共有一八八八人；华人平信徒殉难的则有五千人，实在是一场空前的浩劫。至于中国为什么会发生义和团运动呢？对此，古约翰很公允地做出评述：“义和团产生最主要的原因，是德、俄、英、法、日等国想瓜分中国；然而中国人民知道，纯正的基督教的宣教士，与这些侵略行为不发生关系——内中当然也有少数的害群之马。中国老百姓觉得，这些标榜是基督教国家的政府，丧失了良心，侵犯了中国的主权。中国一些人误以为，拯救中国的办法，是不分皂白地把一切外国人赶出去。中国老百姓误会，西国宣教士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就把仇恨转嫁到西国宣教士身上。”

古约翰回到加拿大后，在多伦多讲道时说，我们迫切需要的，是让中国统治者和老百姓知道，我们的差传事工是神圣的，既不具有任何不纯正的动机，也不需要任何特殊的支持。

古约翰在加拿大注意到，那里的教会对差传工作转趋冷淡，他到处大声疾呼，唤醒在加拿大的信徒要注重和关心差传工作。他同时留意到，西方的教会日渐世俗化，产生了许多自满自足、不冷不热的基督教型的法利赛人，他们没有学习十字架的功课。他同时看到加拿大的劳苦大众，受到资本家的剥削。他又观察到社会上贫富悬殊，社会制度极不完善。古约翰住在加拿大，一直悬挂着中国，他巴不得立刻回到河南省，和草根阶层生活在一起，向他们述说基督的爱，和父神的怜悯。

第八章 圣灵亲自做工

一九零一年秋季，古约翰只身回到河南省北部。这时候，加拿大长老会差会鉴于新镇和楚旺两个宣教站已被义和团所捣毁，就决定在卫辉府城汲县和怀庆府城沁阳建立了新的宣教总站。古约翰则被安排到卫辉主持宣教工作。一九零二年五月，古约翰发了一封电报，叫他妻子罗瑟琳到中国与他配搭事奉；罗瑟琳于是带着五个孩子到中国与他团聚。罗瑟琳抵华后四个多月，一岁大的女婴康士但丝（Constance）突然患上急性痢疾。尽管古约翰夫妇和明妮•派克小姐（Miss Minnie Pyke）三人跪在幼婴床边迫切祷告，幼婴的灵魂仍是被主接去，但是主安慰了古约翰夫妇两人。一九零二年十月十三日，亦即康士但丝的生日，他们将她的遗体安葬。

古约翰一个孩子跟着一个孩子，被主接去。他连续失去五个孩子，这种撕裂肺腑的哀痛，并没有动摇他到中国差传的决心和信念。在《依靠神的灵》（By My Spirit）一书里，古约翰只字不提丧子丧女的创伤，他所述及的只是自己在服事主方面所感到的亏欠；他供述：

“义和团运动所造成的破坏逐渐被淡忘之后，我对自己已往的事工越来越不满意。早年我开始差传时，总是认为在收获之前，要有一段艰辛的、无成果的播种日子，我就以这种论点来原谅自己。但转眼之间，十三年已经过去了，而所得的福音果子太不理想；我肯定有更大的工作等着我去完成。我不可以再继续放松自己。要记得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二节所说的：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所作的事，信我的人也要作；并且要作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

古约翰于是决定，要深入到更边远的地区，去建立各地的教会。他越过漳河，到河北的武安、彭城、邯郸一带传福音，古约翰叙述他在彭城建立教会的情况：

“在主日，我们为不少的弟兄姐妹施浸，而登记的慕道者共有十七人……。主日下午，守圣餐的接近四十人。神的灵与我们同在，并赐福给我们。神亲自在这地区动工。今年内，参加初信培训的已有五十二人。”古约翰在河北省南部布道时，有时一天有一千人听道；在邯郸更是受到知县的热情款待。

古约翰的生活很有规律。他每到一处，例必在每日早晨六时起床；先用十分钟学习十二个汉字，然后读圣经。七时用早餐，八时与布道员讲解圣经，讲道内容从来不重复。晚上则在该地租用的店铺里唱圣诗，由布道员向听众讲解歌词，吸引人的心思，使他们思慕基督。

在古约翰师母罗瑟琳所著的《中国的古约翰》（Goforth of China）第十三章，她说，这一章是古约翰的生平最神圣的部分。她在第十三章的开始，再一次述说了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十二节所说的话：即信主的人，要作更大的事。古约翰坚信，既然神有这样的应许，他愿意不惜任何代价，顺服神的话语，愿意被神使用，作神合用的器皿。

一九零四年，在古约翰四十五岁的时候，恰巧有一位他素昧平生的信徒，从英国寄给他一些有关威尔斯大复兴的小册子。在笔者所编著的《罗伯斯小传》中，说出了威尔斯大复兴，如何影响了美国洛杉矶阿苏撒街（Azusa Street）的大复兴，直接带进了现代美国的灵恩运动。如今古约翰师母亲自在《中国的古约翰》一书的第十三章，坦述了威尔斯大复兴，如何勉励了古约翰，从而催生了东北大复兴和山东大复兴。

古约翰师母罗瑟琳又写道，这些述说威尔斯大复兴实况的小册子，几乎每星期都寄给古约翰；古约翰读这些小册子时，是何等地激动，渴望同样的复兴浪潮，能在东方的中国的大地上发生。在同一时期，古约翰在大学时的一位女同学麦迦洛博士（Margaret Mckellar），从印度寄来一本小册子《一个大复兴》（A Great Awakening），书里选载了美国大复兴家芬尼（Charles Finney）有关教会复兴的讲章。

古约翰从这本小册子得着莫大的勉励，因为教会复兴正是他多年来所渴慕和寻求的。芬尼认为，在复兴的事上，要有属灵的果效，要遵循一定的属灵的法则。古约翰这样回应：“我相信芬尼所说的是对的，我要找出这些复兴的法则，并不惜付出任何代价，去遵从这些法则。”

古约翰是这么迫切地探讨复兴的可能性，赶快托加拿大的朋友为他寄来撒母耳•佐敦（Samuel Dickey Gordon）著的《静心谈能力》（Quiet Talks on Power）、《芬尼的自传》、《芬尼的复兴讲章》（Finney's Lectures on Revival）以及佐顿（A.J. Gordon）著的《圣灵的职事》（Ministry of the Spirit）。古约翰收到这些书之后，全神贯注地阅读这些书，他开始重视圣灵的运行和做工。

当古约翰仰望圣灵做工的时候，撒迦利亚书四章六节的话印证了他所寻求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从那时候开始，古约翰蒙神恩待，得着了从神来的能力，使他成为一个焕然一新的人。从此，他讲道时带着圣灵的能力，许多人听了，都觉得扎心，从而认罪悔改。

一九零七年年中，古约翰陪同加拿大长老会差会秘书麦凯（R.P. Mackay）到朝鲜布道三星期，古约翰很惊奇地发现，圣灵在朝鲜大大做工。这样亲眼见到圣灵的作为，令他大为震惊。古约翰作见证说：

“在朝鲜所看到的一切，在我一生中，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在朝鲜，我看到复兴是完全可以发生的。从书籍读到复兴是一件事，亲身感受到复兴、亲眼看到复兴，又是另一回事。在朝鲜时，我感觉到，神的意念，是让复兴的火燃遍世界各地。朝鲜的史窝伦先生（Mr. Swallen）告诉我，朝鲜的弟兄姐妹，在听到印度的卡西亚山区（Kassia Hills）大复兴的消息之后，日以继夜地恳切地祷告，直至神垂听了他们的祷告。”

令古约翰感到惊奇的，是在朝鲜的弟兄们中间，找不出一个杰出的、特别有恩赐的。只有在祷告生活上，才显出他们实在是蒙了恩典。

有一晚古约翰和麦凯两位访客参加朝鲜当地人的祷告聚会。古约翰作见证说，他从未感到神如此明显的同在。那次祷告聚会简直把他带到神的宝座前。他简直觉得是与神在幔内面对面有交通。在回到寓所途中，麦凯一直默然不语，麦凯一直若有所思，祷告聚会确实震撼了麦凯。到末了，麦凯才激动地对古约翰说，“多么令人惊讶的祷告聚会，你们在河南的祷告聚会，距离这么高的水平太远了。”

古约翰离开朝鲜，途经东北，在沈阳辽阳、北戴河等地，有十天的奋兴聚会。古约翰把耳闻目睹的朝鲜大复兴的实况，转述给东北各地的弟兄姐妹听。大家听了，都希望朝鲜复兴的火焰，能席卷全中国。东北各地的教会，热切地希望古约翰再度回到东北，促进教会的复兴。

一九零七年八月，古约翰回到了河北省，在他向加拿大长老会豫北差会作了大量解释之后；豫北差会同意古约翰前往东北，去供应那里的教会。

一九零八年二月，古约翰动身前往东北。他坚信神会给他话语，来供应东北各地的教会，但是他不知道要采用什么办法，他不知道如何才能使教会复兴。

当古约翰发现东北的信徒并不是很认真地寻求神，并不渴慕更大的祝福，就想，我古约翰能作什么？立刻在他心的深处有神的话在责备他！是你的事工，还是我的事工，难道我不能以我的权能，行奇妙的事吗？神藉着耶利米书三十三章三节对古约翰说：“你求告我，我就应允你，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

古约翰那一年在东北，前后讲道约四十次，一路陪同他到各处教会的，有魏雅各牧师（Rev. James Webster）。魏雅各对古约翰的信息，有这样的评语：

“古约翰的信息简单、正统。他述及朝鲜教会的复兴；说在几年间，朝鲜信主人数剧增。朝鲜的信徒在建立教会方面，达到自养、自立、自传，完全本色化。”

“古约翰向中国东北的听众说，圣灵的工作并不是抽象的。我们所说的，是我们所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在朝鲜所目睹的。古约翰相信，拜偶像和迷信绝对不是圣灵所结的果子；一个真正信主的人，若仍然充满着仇恨、嫉妒、不洁、虚假、撒谎、骄傲、伪善、世俗和贪婪，那么他仍是在得罪神的灵。若不对付这些罪，那些临到朝鲜各教会的福份，就不会赐给东北的众教会。在古约翰每次的讲道中，十字架的烈火焚烧在听者的心中，听众的忏悔并不是因着末日的审判，而是觉得辜负了主的爱。大家觉得不应该犯下这样污秽的罪，不应该对恩主如此不忠实。他的信息撕裂听者的心，会众哀声痛哭，喊着说，神啊！怜悯我这样一个罪大恶极的人。”

古约翰在沈阳首天讲道后，翌日，就有一位教会的长老来找古约翰。该长老哭着说，我昨晚听道之后，整夜无法入睡，多年来我偷窃了教会的款项，除非我公开认罪，并赔偿我所偷窃的，否则我的心不能得着真正的平安。在那个长老当众认罪之后，许多人紧接着认罪，他们哀声痛哭、开声祷告。

奋兴聚会开了三天，神的灵大大做工，一位宣教士对古约翰说，这有点像一八五七年的苏格兰大复兴，你可否改变你的讲章，改为赞美聚会。古约翰说，不可以，我相信教会中还有许多隐藏的罪没有彻底对付。第四晚，人数是空前的多，气氛很严肃，大家都期待着有些事发生。会众正在唱诗的时候，里面就有声音对古约翰说，这样有果效的聚会非但将震撼全中国，也定必震撼全世界。古约翰的属灵感觉很敏锐，立刻分辨出这是撒但的诡计，要古约翰将荣耀归给自己，而不归结神。古约翰立刻谴责撒但，又说，我在整个宇宙中只是一粒微尘，所有的荣耀都该归给万物的主宰——我的主人。古约翰把荣耀归给神之后，在整晚的聚会中，感觉到神明显的同在。讲完道，他要求会众开口祷告，有一个长老，哭着说，他已经有两晚在消灭圣灵的感动。因他身为长老，犯了难以启口的奸淫的罪；他曾三次企图毒死妻子，但三次都未能谋杀成功。这长老说，我不配担任长老的职位，我如今宣布辞职。这位长老认罪之后，会众肃然无声，不久，一个一个长老站起来，说，我们虽然没有犯刚才那个长老同样的罪，但也犯了许多隐藏的罪，我们不配作长老，我们如今当众辞职。接着一个一个执事也随着悔改认罪辞职。主任牧师接着站起来，哭着说，今天教会荒凉到这个地步，信徒道德败坏，个个堕落离开主，我要负最大的责任，我再也不配当主任牧师，我如今向会众辞职。只见整个教堂的地板被泪水所湿濡。

在这事件之后，最令人感动的，是会众重新邀请对付了罪、为罪哀伤悔悟的牧师、长老、执事重新担任他们的职务。那一年，有成千上百的人，已往曾停止聚会的，重新再过教会生活；大多数人承认，他们其实一直未有真正悔改重生过。当古约翰前往辽阳讲道之后，从苏格兰来的德乔治牧师（Rev. George Douglas）对古约翰说：

“在这次复兴中，我在灰尘中自感卑微。重现在我眼前的，是一八五七年的苏格兰大复兴的翻版。当然，以我的年龄，我不可能亲身经历一八五七年的苏格兰大复兴；但是从我父亲口中所听到的，和今天东北所发生的情况，完全一样。一八五七年间，苏格兰的农民白天在田间干活，回家后匆匆沐浴，然后赶到教堂，一直聚会到子夜才回家；一九零八年在朝鲜也发生同样的事。”

德乔治牧师说完，把摩法特博士（Dr. Moffatt）从朝鲜的平壤（Pyongyang）寄来的信给古约翰看；原来几天前，当古约翰在辽阳主持复兴聚会的时候，平壤有三千多个弟兄姐妹，恳切地祈求神，将最大的福份，赐给在辽阳参加特别聚会的信徒。朝鲜的弟兄姐妹在祷告中这样扶持古约翰，叫他深受感动。

辽阳教会复兴之后，复兴的信徒组成无数的布道队，到邻近地区广传福音，东北各地得救的人数日日增加。

在东北的广宁县，古约翰主持的复兴聚会，产生了同样奇妙的果效。广宁的教会，也得着了复兴。

古约翰从东北回来后，河南长老会在卫辉府的总站道口召开了会议。大家同意，现在古约翰的职事不应再受河南教区的束缚，他完全能在中国其它地区给教会带来复兴。区会讨论的结果，同意古约翰暂且不把职事局限在河南北部，他可以到其它省份，去服事当地的教会。

古约翰首先来到山东的烟台。二十年前，一八八八年，古约翰从加拿大首途中国，第一个到达的口岸，就是烟台，当年他一句中国话也不会讲，曾在烟台老前辈的宣教士郭显德牧师（Rev. Hunter Corbett）跟前受教。郭显德本人也是复兴家，多次在山东掀起大复兴。中国有名的大复兴家丁立美，也是郭显德所结的福音果子之一。郭显德一九零八年对古约翰在烟台的祷告聚会有如下的见证。郭显德说：“我平生没有见过那种情形的祷告聚会。一个可容千人的席棚，里里外外挤满了数千人，从一开始，大家认罪悔改，神与他们同在。往往有数人诚心地在同一时间内开声祷告。”

古约翰在东北、山东、山西等地带领聚会时，许多人大声呼喊，已往隐藏的罪从脸上毕露无遗。有的痛哭流泪，祈求神的灵不要离开他们；即使许多外表看似顽硬的人，也当场降服下来，落泪、认罪、悔改。

古约翰再度回到他多年服事的彰德地区时，同工们对他有新的期待。同工们相信，已往古约翰的功用在河南一带没有充分发挥，生命的爆炸力从未完全释放。教牧同工们的同心，给彰德带来了复兴的新景象。

已往和古约翰在彰德同工多年的尹兹谋医生（Dr. Murdock Mckenzie）作见证说：

“你们若在这几星期和我们一起在彰德，你们心灵的深处也会照样被搅动。你会亲眼看到神在此地施展祂奇妙的作为，我们在此地的人亲身经历了神的同在，我无法亲笔写出我所目睹的，只能简单说几句。只有一个字Wonderful（英文原意大奇妙了）可以说出我们的光景，当圣灵充满时，祂会显明人的罪。彰德的教会经历了圣灵的浸洗和洁净。我们已往为什么这么久轻视圣灵的工作？我们已往为什么用其它办法来建造祂的教会？至于古约翰的信息，开门见山，直接打入人的内心，在一个星期一早晨，他读到启示录三章十五节：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讲完道，古约翰给时间让大家祷告，许多人哭不成声，以至无法继续祷告下去。星期一下午的经文是约翰福音十一章三十九节：你们把石头挪开。读完经文，古约翰发出强有力的呼吁，要所有的会众毫无拦阻地接受神的福份和恩典。讲完道古约翰又让会众祷告。一个信徒只祷告几句，另一个信徒就开声祷告，一下子全场都齐声祷告，大声哀求神的怜悯。许多人在那里认罪，有的则在啜泣，说，哦，神啊！赦免我！最叫我们觉得亏欠的，是我们长期让圣灵担忧；在我们的事工上，和在我们的心中，不让圣灵有应得的地位。”

底下是彰德另一位同工雷实礼医生（Dr. Percy Leslie）的叙述：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渴望有复兴聚会。我们需要复兴。朝鲜、东北、山西等地方发生了广泛的复兴运动，而古约翰一直带领着这一系列的复兴聚会。有整整一星期在河南的卫辉府有聚会，如今则在彰德开始有聚会。到了第八天，一早就有七百人陆续在那里忧伤痛悔；除了用膳之外，聚会几乎没有停息，聚会的除了本省的人以外，还有从外省来的人，包括海外的访客，内中有来自加拿大蒙特里尔（Montreal）的玛嘉烈•金小姐（Miss Margaret King）。……特别令人感触良深的，是看到许多教会的台柱、强人，因着神的光照，当众哭个不停……。一些已往怀疑圣灵的大能的人，现在谦卑在祂面前，痛恨自己的不信……。”

在中国各地发生的复兴运动，被转载在加拿大的《长老会通告》（The Presbyterian Record）上。有一位多年离开主的姐妹偶然间到教堂一次，顺手带一份《长老会通告》回家，当她读到复兴运动许多感人的故事时，她深受感动，跪下来向神认罪，并彻底对付多年来犯下的偷窃的罪，又向受到损害的人赔罪和赔偿。

一九零九年初，古约翰在北京附近的通州，主领了几晚的奋兴聚会之后，途经伦敦，回到加拿大。

第九章 光辉的旅程

古约翰回到加拿大后，参加了长老会在汉密尔顿（Hamilton）举行的大会。古约翰在大会上以肃穆的、毫不含蓄的语气发言二十分钟，要求加拿大长老会的领袖们要在主面前谦卑，寻求圣灵的充满，效法朝鲜、东北各地的教会。古约翰强调，圣灵的掌权，是防止教会退步和冷淡的惟一希望。

一九一零年六月全球差传大会（The World's Missionary Conference）定于苏格兰的爱丁堡（Edinburgh）举行，古约翰被加拿大长老会委为与会代表。在英国期间，各地教会邀请古约翰分享在中国掀起的复兴情况。他应邀前往爱尔兰、爱丁堡、格拉斯哥（Glasgow）、威尔斯（Wales）讲道。最重要的，是他曾在伦敦甚有威望的司布真会幕（Spurgeon's Tabernacle）讲道十天。更加令古约翰喜悦的，是他可以与多年来所敬仰的作者撒母耳•佐敦（Samuel Dickey Gordon）同时成为英国属灵水准甚高的开西大会（Keswick Convention）的讲员。前文说过，古约翰在带领各地教会进入复兴浪潮的初期，阅读了撒母耳•佐敦的名著《静心谈能力》。这次古约翰见到撒母耳•佐敦时，撒母耳•佐敦另两本名著《静心谈祷告》（Quiet Talks on Prayer）和《静心谈耶稣》（Quiet Talks on Jesus）已经出版。当开西大会主席赫德（Albert Head）宴请大会的讲员时，英国的属灵伟人迈尔（F.B. Meyer）被安排坐在古约翰夫人邻座。德高望重的迈尔对古约翰夫人说：“这是我首次听你丈夫讲道，他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人物，并有不可思议的异象，你身为太太，可否分享一点他怎样得着来自神的非凡的异象。”

古约翰夫人于是把古约翰如何在义和团运动中神迹般地死里逃生，如何长期在中国服事卑微者，如何坚定不移地信靠神，以及如何时刻与神同在。古约翰夫人述说时，迈尔细心倾听，一个字也不放过。然后，迈尔站起来感叹说，完全不出我所料，古约翰实在得着从神来的不寻常的异象。

在英国期间，古约翰在寻根时，发掘出他的英文姓Goforth“前进”的来源。原来数百年前，他的祖先在选择“前进”或“明哲保身”之间，选择了前进。结果，他的先辈离开了家园和家人，投入了清教徒领袖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的麾下。古约翰的英文姓“前进”，就是古约翰一生事奉道路上的写照。

从一九一零年十月至一九一四年，古约翰在河南卫辉服事那一地区的教会，有时到外地领会和培训华人教牧人员；他把那些年间的经历，记载在他所口述的《中国神迹般的人物》（Miracle Lives of China）。

一九一五年，美国长老会的中国差传工作视察团，在中国长老议会会长路崇德牧师（Rev. James Walter Lowrie）的陪同下，到河南省拜访古约翰，恭贺他达到了差会预设的目标。即在每方圆十英里的范围内都有一个聚会点。古约翰是达到这项目标的第一人。

一九一六年春，古约翰动身往南方作差传工作，当他刚刚穿过江西省信江地区没有几天，他脖子后面的脓疮恶化，不得不中断行程。雷实礼医生（Dr. Percy Leslie）劝告古约翰，要注意自己的身体，说他是两头都燃着的蜡烛。到了古约翰病情趋于严重时，他前往浙江杭州的缅因医生（Dr. Main）的诊所治疗。缅因医生诊视了古约翰的病情后，警告他说，你若再继续劳累不休息、不治疗的话，不啻自杀。古约翰——一个本来非常活跃的神仆——顺服了医生的吩咐，回到加拿大养病。

当古约翰横渡大平洋时，他与内地会总主任何斯德（Dixon E. Hoste）同住一个船舱。在整个航程中，古约翰给何斯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何斯德对所观察到的古约翰，笔录如下：

“古约翰由于长了疔疮，非常不舒服。但是他那坚忍、无私、乐于助人，而又喜乐的性格，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在整个航程中，我没有看到他有一丝暴躁或一次脾气。每当我看到他那憔悴的、干瘪的脸孔，和那弱不禁风的身躯时，我看到这是他所事奉的主的恩典在托住他、在扶持他。且不说他超越的恩赐，和他影响广泛的公开职事；他实在是一个值得被敬爱、钦佩，和效法的伟人。”

感谢主，历三年之久，备受二十处疔疮所折磨的古约翰，固然一度病危，但因他长期忍耐，靠着信心，终于得着主的医治。

一九一七年秋天，古约翰返回中国，迁居到河南与湖北交界的鸡公山。他从鸡公山，前往汉口、上海、香港、广州、梧州和桂林等地讲道。一九一九年春天，古约翰先在梧州为宣道会主领一星期的奋兴聚会；然后转移到桂林，再为宣道会主领十天的奋兴聚会。

一九一九年夏天，冯玉祥将军的部队，驻扎在江南，请古约翰到军中布道。当时天气酷热，加上古约翰夫妇又听到江南一带霍乱盛行，于是古约翰信心软弱，显得犹疑不决；但是那时他们翻阅到传道书十一章四节：“看风的必不撒种，望云的必不收割。”一九一九年八月二十四日主日，古约翰到达冯玉祥的军营，冯玉祥亲来迎接。古约翰夫妇在军营中住了十三天，每天布道两次，每次听道的官兵约千人。在末一次的复兴会中，冯玉祥大受感动，痛哭流泪。在最后一天接受洗礼的有九百六十人；守圣餐的官兵有四千六百零六人。

一九二零年夏天，河南北部遭遇了水灾，有四千人陷于饥荒。古约翰夫妇认为这是机会，向灾民传福音，于是在同年冬天回到了彰德。在五个月的巡回布道中，共有三千人归向了基督。

一九二一年春天，古约翰回到鸡公山；休息了一段日子，又再南下巡回讲道，直至上海。

一九二二年，冯玉祥出任河南督军，部队驻防开封。古约翰应邀到军中讲道一个月，其间还在开封城内传福音。古约翰教导冯玉祥读圣经，他对冯玉祥期望很高，确信他将是中国的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中国清教徒的领袖。

一九二四年二月十日，古约翰已满六十五岁；他写道：“今天是我六十五岁生日，我是多么渴望再有二十年的时光，好让我抢救更多失丧的灵魂。”在这一年，他返回加拿大。

古约翰身在加拿大，心却在中国。一九二六年二月，古约翰在家里，等着救护车把妻子送到多伦多总医院（Toronto General Hospital）急救，突然接到冯玉祥电报，邀请他再到开封。这边古约翰读冯玉祥的电报给他妻子听，那边多伦多总医院来电话，说医院爆满，古约翰夫人要在家里等多两三天。古约翰夫人低头祷告；祷告完，说，我和你一起到中国去，说完霍然而愈。

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五日，古约翰夫妇到达上海，然后再途经汉口，前往北京。古约翰到了北京之后，才知道冯玉祥已经率军转移到西北。古约翰长途跋涉，结果扑了一个空，但他并没有因此灰心和失望，他深信神有更美好的旨意，神会在事工上有新的安排。在那些困难的、等待的、漆黑一片的日子里，古约翰的信心从未动摇。

正当古约翰等候神的时候，从东北的牛庄，寄来爱尔兰长老会差会宣教士麦嘉孟牧师（Rev. James Mc Cammon）的信，邀请古约翰夫妇到东北开荒拓土，去播种福音种子。

一九二六年春天，古约翰到达吉林省四平市，并以该地为宣教站，向洮南、辽东等地推展。一九三零年初，古约翰回加拿大主领一系列聚会，在多伦多，他发现右眼视网膜脱落，虽经手术，仍无法医治；至同年四月底，右眼完全失明。当古约翰右眼失明之后，往日在中国曾与他相处过的蒙恩的信徒的形象，却栩栩如生，展现在他的心目中。在他住院四个月期间，河南惠民医院的盖麻姑小姐（Miss Margaret Gay）自愿前去护理；她把古约翰珍贵的宣教生涯的回忆，笔录下来，再交给古约翰夫人整理成书，取名《中国神迹般的人物》（Miracle Lives Of China）

一九三一年五月，七十二岁高龄的古约翰，又回到他的第二故乡中国。一九三二年，他在二十多处带领奋兴聚会；其间曾返回河南安阳一次，在大帐棚里对着千人讲道，并与中华基督教会彰磁全区奋兴大会的会众合影留念。

一九三三年，古约翰仅存的左眼，也因视网膜脱落而失明，不得不打算回到加拿大。一九三四年年底，古约翰搭车离开四平街车站的时候，送行的人有的因悲伤过度而不支，有的喊着说，以利亚离开我们，我们个个必须像以利沙。此时眼泪湿润了每人的眼眶。

古约翰从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四年，曾带领无数人归向了基督。仅统计他临走前三年的数字，一九三二年带领四百七十二人信主，一九三三年则有七百七十八人，一九三四年攀升至九百六十六人。最令人惊讶不已的，是他双目完全失明的一九三三年和一九三四年，他是瞎着眼在讲台上传福音，而信主得救的人却剧增。

一九三五年一月，古约翰回到加拿大。这时七十六高龄的古约翰，奔波在加拿大和美国之间，一周讲道八九次。他不断呼唤美洲的信徒，要参与在中国的差传工作，要关心在中国千千万万失丧的灵魂。

一九三六年十月七日，古约翰在加拿大安大略省（Ontario）怀俄明（Wyoming）的圣安得烈教堂（St. Andrew Charch）讲道；他说，他惟一的愿望，就是作耶稣基督的奴仆。当天晚上，古约翰在睡眠中被主接去。

在古约翰被主接去之前几星期，他说过，他最喜欢见到的，就是主的形象。如今，他是应验了诗篇十七篇十五节所讲的：“我醒了的时候，得见你的形象，我就心满意足了。”

参考书目
1. 古约翰著的By My Spirit

2. Rosalind Goforth著的Goforth of China

3. Rosalind Goforth著的How I Know God Answers Prayer。

4. Ruth A. Tucker著的From Jerusalem to Iran Jayas

5. John D．Woodbridge著的Ambassadors for Christ
6. J.D.Douglas著的Twentieth Century Dictionary of Christian Biography
7. Earle Cairns著的An Endless Line of Splendor
8. Alvyn Austin著的Saving China

9. 宋家珩与李巍编的《加拿大传教士在中国》

10. Jonathan和Rosalind Goforth合著的 Miracle Lives of China

11. Peter Stursberg著的The Golden Hope
12. 尚维瑞著的《古约翰与满洲大复兴》
13. 13.I.A. Mac Millan著的Jonathan Goforth of China

二十八、宾路易师母（1861-1927，Jessie Penn-Lewis）
第1章 我已分别你为圣

[image: image36.jpg]


 “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杰里迈亚书一章五节）

     宾路易师母（Jessie Penn-Lewis）于一八六一年二月二十八日生于英国南韦尔斯的尼司城（Neath，South Wales）。
     她的祖父名叫塞缪尔钟斯（Samuel Jones），是美以美会迦尔文派（Calvinistic Methodist）的著名牧师，他与当代一些属灵方面有很深经历的圣徒有来往。故此，宾路易师母自幼就在基督教环境中长大，她父亲的家乃是当时教会领袖荟集之所。在她出生之前，她的母亲就已经将她奉献给神了。在她十岁左右，她被父母送到天鹅海（Swansea）的一间寄宿学校读书。
     她父亲因长期担任南韦尔斯大部分主要煤矿公司的工程顾问，经常接触到煤坑里的臭气，终于染上了血毒症，足足卧病两年，卒于一八七七年四月二十四日去世。她那时才十六岁。
     她自幼聪颖过人。但因为身体脆弱的缘故，加上幼年丧父，家庭经济困难使她中途辍学，不能按部就班地受教育。她最长久的入学时间，亦不过是六个月。
     十九岁她就结婚，嫁给威廉宾路易（William Penn-Lewis）这是一次真正爱的结合。那时宾路易师母的体格还是相当软弱。婚后宾路易师母随者丈夫搬到英国南部的一个城市布来顿（Brighton）居住。
     宾路易师母的得救就是发生在这个时期，这事件最好让她本人来作见证：“正像一班在基督教环境里育养长大的子女所常有的现象，内心真正的改变都等到我结了婚，离开老家之后，才开始产生。这是在我结婚后十八个月发生的事。我起首对于主的再来感觉十分不安。我知道我并未准备迎见他，于是我开始认真地寻求主。我的得救丝毫未经人手，那个可纪念的日子，就是一八八二年元旦，甚至哪个时辰都深印在我心坎里。
　　“在我内心有一个极深的渴望：要晓得，究竟我是否是神的孩子。由于这问题困惑着我，我于是拿下搁置在书架上，甚少阅读的圣经，顺手一翻，我的目光就落在这些话语上，“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赛五十三6）。我不经心地继续翻下去，另一句话又跟进我的视线，这句话说，‘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约三16）。立刻我就扪心自问，我是否已经相信，神已将我的罪孽，都归在十字架上神的羔羊身上，我沉思神的话语后，心里觉得很惊奇，经上实实在在地说，我若相信神的话语，我就已经获得永生，我急忙向主发出呼声说，‘主啊！我信。’就这样，又有一个灵魂出死入生。神的恩典和代死者的大爱又得了一个胜利品。神的灵立刻和我同作见证，我是神的一个孩子，这时有极大的喜乐和平安充满了我的心。
　　“在我里面的新生命现在开始萌芽，现在我急切地想要胜过那些容易缠扰我的罪。然而我发觉自己软弱不堪，根本无力胜过众罪。我的挣扎和努力一败涂地。一直有好几个月，我就在一连串痛彻肺腑的悔改中渡过，我多次为了那些不能胜过的罪而流泪。”
第2章 我已分别你为圣

“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

     一八八三年八月间，她丈夫被聘任为索塞克斯（Sussex）的利次蒙（Richmond）镇政府的会计员。宾路易夫妇于是离开布来顿（Brighton），搬到利次蒙定居。在利次蒙他们常到三一堂（Holy Trinity Church）聚会，受到了霍浦金牧师（Rev．Evan Hopkins）极有深度的属灵教导。霍浦金牧师的第一篇讲道，对于心灵干旱的宾路易师母而言，犹如‘天开了’一般。她首次获悉，靠着基督的宝血，可以胜过缠累她的罪，她可以借着完全的奉献，得到无比的喜乐，而一个圣灵充满的人，是有何等的指望，有一天，她去拜访霍浦金师母，霍浦金师母很亲切地问她是否基督徒，宾路易师母生平第一次公开承认自己是基督徒。话说出口之后，她就自言自语，“我既已公开承认基督，就得好好持守，以后我还要这样见证主。”霍浦金师母又问宾路易师母，是否有胜过罪恶的经历，宾路易师母只得承认，这经历是她闻所未闻的。
     迁居到利次蒙的初期，在宾路易师母的袖珍日记里，常有简洁坦率的笔供，披露她内心如何渴慕神在她身上动工，她怎样恳求神帮助她能够勇敢地、不断地过得胜的生活。几乎每一个礼拜，日记上或多或少题到她的健康情形，显示她的身体尚未克服早年的软弱，身体的软弱继续成为她一生无法摆脱的缺陷。
     她在一八八四年二月二十八日上午八时所写的半页日记上，透露了她——这位年轻信徒——的完全降服和彻底奉献。日记的内容是这样写着：
     “主耶稣，今天是我二十三岁的生日，我愿意再度将我的全人献上，包括我的灵、魂、生命、时间、双手、双脚、眼睛、嘴唇、声音、金钱、才能、意志、心和爱、健康、思想和意念。凡我所有的，凡我所是的，凡我所成的，我的现在与将来，全归于神，我愿完全地、绝对地、毫无保留地奉献给神。我确信你已收纳了我，你要在我里面做工，让我去思想、去行神所喜悦的事，成就你的美意。主阿，随你所认为美好的方式使用我，保守我注目仰望你，准备随你目光的示意而行动。你是我的君王、我的救主，并我的导师，请你切勿掩蔽你的同在，求你吸引我一日比一日与你更亲近，直至荣耀的那日来临。那时我能与你面对面相见。那时我不必再凭信心，因我已亲眼见到你的荣脸了。阿们！”
     神实在完全接纳了她的祷告。为着神自己的荣耀，神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器皿，叫那强壮的羞愧，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
     大约在这期间，主听了她的祷告，他的丈夫威廉·宾路易坚决地站到主这一边，这给她带来极大的喜乐。夫妇两人同心寻求事奉神，一起带领人归向主，宾路易先生很快地成为一位口才流利而有能力的露天布道者。
     那些日子，宾路易师母非常忙碌，除了忙着打理家务，又用剩下的每一分钟去寻找失丧的灵魂。她在路旁、自己家中和三一礼拜堂，不歇地找人谈道。
     一八八六年十月十四日，利次蒙的女青年会成立，创办人是霍浦金师母。核心小组是一个专为职业女青年设立的查经班。这查经班多年来一直在赫德夫人（Mrs．Albert Head）的家中进行着。宾路易师母除了负责一间女子收容所在主日下午的查经班之外，她又担任女青年会的图书馆管理员。
     一八八九年可以说是宾路易师母的病痛之年，她因者胸膜炎和日益严重的肺病，长期忍受痛苦的软弱。她常到库克医生（Dr．Cook）那里看病，她的体重一直在九十一至九十五磅之间，从未超过九十五磅。尽管如此，她对主的工作却毫不松懈。她照样参加收容所管理委员会、祷告聚会、查经班，纵使会后她可能精疲力尽，但只要时间许可，她还是一 一参与。
     在这个时期，捩转她属灵生命的一个重要事件，就是她阅读慕安得烈（Andrew Murray）所著的《基督的灵》（The Spirit of Christ）。那本书让宾路易师母认识到天然的人，绝不能事奉神和蒙神悦纳，人必须得着从天上来的能力的特别浇灌。在二月里，一个雪花纷飞的主日，她花一整天阅读《基督的灵》。起初她感觉太深，实在无法领会，但是心中却切望能够更多明白这本书。她所知道的似乎太浮浅幼稚，但愿主亲自来教导。过了十日，新鲜的亮光开始透入，她心灵的窍也随之开通。她亲自述说当时的经过，大概是这样的：
     “我读到《基督的灵》里面的话说：‘对于其它的人，这个经历临到之时，会带来一种深刻的、寂静的，而更加清晰的眼光，看透基督之灵的丰满是属于他们的，他们于是产生一种信心，一种满有把握的感觉，知道基督的丰满足够他们应付任何的需要。’这些话语向我发出亮光，我就看见，这个实在是我最近的经历，我从来没有像今日这样觉悟到基督的大能。在这些年间，主耶稣岂非教导我学习知识、爱心和顺服吗？今年冬季我岂不是更深地进入它苦难的交通里吗？我岂未看出肉体毫无希望，并且深深地感觉到肉体的绝对无能吗？…圣灵充满这件事，在我个人的经历上，显然有两方面……当我阅读慕安得烈所著之《基督的灵》时，我发现我应当认识到圣灵是有位格的。我就接受圣灵，当作基督给我的礼物，正像我当初简单地接受主耶稣作我的救主一样。我不能忘记随之而有的深切平安，与神的交通和圣灵的交往，以及圣灵所结的仁爱、喜乐、和平的果子。然而我不明白为何在我的事奉上，竟然毫无进步。这个经历并未拯救我脱离胆怯，我不敢为基督说话，也没有加给我能力，使我积极去做工。在这些事上，我还是与昔日相似，直等到三年以后，我看见还有一个为着事奉的圣灵的浸，那个才是为着脱离惧怕，而且供应能力，并为基督作有效的见证。”
     一八八九年春天，宾路易师母患上严重的咳嗽，加上每到夜晚发作的高烧，使原来衰弱的她，有弱不胜衣之嫌。四月二十七日，她下到布来顿（Brighton）与朋友同住，一周后她迁往英国东南部的伊斯特本（Eastbourne），住进一间疗养院，叫“休息之家’（The House of Rest），在那里她一直住到五月中旬。由于病体衰弱，她除了躺着晒太阳，或作短距离的散步之外，她几乎不能作任何事，即使这样，求见她的人仍川流不绝，并和她谈话。她的体重接着迅速下降，曾在一星期减轻三磅之多，并且咳嗽开始带血。看来她的生命似乎虚弱得像退潮一样，眼看就要消失了。某次医生告诉她，她只能再活几个月，她就恳求医生说，只要她还有短暂的生命可活，准许她利用余下的日子来事奉神，她甘愿为事奉神而死，因为她整个心都倾向于神。她自己这样承认：“隔了一段时期，我渐渐感觉属灵的效果，不能与工作的努力相称。我开始自审，我是否认识圣灵的充满。我确已接受了圣灵，这件事无庸怀疑，而且就我的生命和与神的交通来说，我已经‘进人安息’，可是拿我微小的工作果效，同使徒在五旬节所结的果子相比，我只得承认我缺乏那从圣灵充满而来的大能。每周的查经班成为我难以承担的重担，因为我缺少讲道所需的口才。组织的工作还容易些，而带领一连串的聚会真是严重的试炼。‘己的感觉’一直困扰看我，几乎使我瘫痪。不管我怎样勤加练习，讲起这来仍是困难重重。我说，别人或许有讲道的恩赐，然而很明显地，我没有得到这个恩赐。所以凡我所发现被圣灵充满的人，我都请他们到利次蒙来讲道。我若听说谁明白一些圣灵的事，就立刻请他们来对我的一班女孩子讲道。我何等盼望她们都能得到这个祝福。我认定我是不适合作讲道的人，我不是神用来向人说话的器皿。我绝不说话，一直到有一天，主自己转身向着我说，‘为什么不自己作？这些人本身的事已经够忙了，怎能一直帮助你，怎能一直帮助你！你为什么不是那器皿？’然而我说，我不会说话！为了向我的查经班说一次话，我得准备一天，这怎么行呢？我不可能为你所用。”
　　一个没有更深追求的人也许会对现有的祝福心满意足了。有许多人因着宾路易师母被带领到基督面前，也有许多神的儿女因着和她的私人谈话，被她引领，愿将一切放在祭坛上。从外表看来，她的工作算是十分成功，但是她本人心里明白，在她心灵的深处，缺乏能力，事实上神正在等候他自己的时间。她这时这样写着：
　　“神一直等待，等到我到了自己能力的尽头。你看我怎样教我的圣经班？我所用的圣经充满了注释，我是何等用心地预备一碟属灵的美味给她们这些女孩子饱嚼！这些美食，都是从别人的著作抄来的。难怪她们的生命无甚改变！起初我认为这全是女孩子们的过错，直到主对我说，‘这是你自己的错呀！’‘可是，主阿，我是帮献（帮助别人成为完全奉献）的人，这个过错怎会是我？我岂不是每个早晨都抽出时间来祈祷，来读经，按照我自己所知道的，我每件事都已对付清楚。’但是主还是说：‘这是你自己的错。’于是主开始破碎我，有一个骇人的启示临到我，使我看见我的每一次活动，每一点精力、每一个百折不挠的精神，都是出于我自己，纵然这个‘己’躲藏在‘奉献’的名义背后。”
第3章 得着能力作见证

“得着能力作我的见证。”（使徒行传一章八节）

     一八九二年她每一次认识到‘已生命’的存在后，她就每周与同工们聚集，一同等候神，专一等候神确实在赐下能力，渴望神倾倒他的灵在她们的工作上。她们愈祷告愈觉得，神必须先在她们里面作工，然后神才能祝福她们的工作。宾路易师母读遍有关圣灵工作的书籍，要查考神是否应许他的儿女，可以得到圣灵的内住和能力，正如五旬节的日子一般。结果她越读越胡涂，各派的说法使她觉得迷惘。最后，她这样写道：
     “我说，我必须直接来到神面前，请求神向我证明，他是否要赐我这个事奉的能力，使我在讲道时得到释放，有口才说出神的话语，正像使徒在五旬节的时候。我要亲自来证明这一点！于是我抛弃所有书籍，放下各种理论。在穷途末路之时，我说，我要到神面前去。从那时起，我不再发出任何问题，决意在自己的经历里去证明这件事。当我这样仰望神的时候，逐渐在我里面起了一个深切的愿望，我愿付出任何代价来得着这个事奉的能力，最后这变成我主要的愿望，我向神大声呼吁说，只要他垂听我这个祷告，任何东西她都可以从我身上拿去。这种态度是经过了很冗长的一段时间才有的。那时我的意志已经绝对地降服了神，从今以后我无须再打这个‘意志降服’的仗。我可以这样说，他能绝对地凭他的旨意对待我，只要他赐给我彼得在五旬节所得着的圣灵的释放。
     “在主面前，我以使徒彼得作榜样。我看出彼得在五旬节那天并不惧怕，并无局促不安。我深深感觉，我最大的需要是脱离这种不能自约的敏感，同时尚有一种说不出话的情形几乎控制了我。我向主呼求说：‘我要得着彼得在五旬节所得到的释放。我不在乎别的基督徒怎样称呼这种释放。假若圣灵的浸这个名称不恰当，求主给我准备的字眼。我所关切的不是字句，我要的是这个圣灵里释放的事实。’就是这样，我迫切地抓住神。人和人的说法全部从我的思念里退出。有一个极大的平安临到我心，使我知道神必定成就我所祈求的，我也耐心地等候神的方法和日期。
     “如此我学习了‘等候父所应许的’的真实意义。我已达到一种境地，有一个安静等候神的态度。相信神必照着他自己所定的日子应允我的呼求。我照常做事，并非表示冷淡，反而表现一种坚定的信心。然而我确实受到严重的考验。此后我的经历是一连串更深的失败的感觉。一切似乎有每况愈下之感，全无我所期望的步步高升的状态。我早先所有的，好像反而都遗失。我的敏感日渐加增，说话时的紧张情绪亦变本加厉，似乎一切都是失败。”
     一八九二年二月，宾路易师母的属灵追求有了一个结果。当时中国内地会传教士训练之家（Missionary Training Home）的负责人苏尔托（Miss H．E．Soltau）姊妹，在女青年会开了十天的特别聚会。第一晚聚会以后，苏尔托姊妹对宾路易师母说的话，使宾路易师母震惊不已。苏尔托小姐这样说：“我必须从伦敦邀请姊妹来这里祷告，因为这个地方正像铜墙铁壁一般。这里没有突破，没有足够的祷告去突破这座墙。”什么？是一座‘铜墙铁壁’？宾路易师母常以利次蒙女青年会的聚会夸口，宾路易师母曾说：“我想，全英国没有比这里的聚会更好的了。我曾经向她们说到奉献，她们全都奉献了。原来把属灵的道理放进头脑里是多么容易，但把属灵的话语接受到我们的生命里并活出来并不是易事。当时我不懂得苏尔托姊妹指的是什么。她说需要破碎，我就袖手旁观，静候结果，直到最后我看见许多人因着这位已破碎的使女而告破碎，很多人来到基督脚前。到了周末，这座墙的确被突破了——每次聚会都有人得救。原来这就是苏姊妹所说的破碎。这件事教育了我！”
     这次圣灵能力的彰显，加增了宾路易师母迫切寻求这种能力的心。她再度祷告说，“神阿！将你在五旬节作在彼得身上的，也照样作在我身上。”于是神的灵开始盘问她，把她心中的意念和隐情全部显露出来。我们最好还是用她自己的话来描述：
     “圣灵用三个尖锐的问题来考问我。首先的问题是，‘如果我答应你的呼求，你甘于被人厌弃吗？’被人厌弃？是的，我愿意。纵然我以前没有面对这个问题，但是我甘愿被人厌弃。第二个问题乃是：‘为什么我渴望圣灵的充满？’是否为着工作的成功，使我被众人认作一个大有用处的工人？假若圣灵充满我反而使我在别人眼光中成为万物的渣滓，工作表面看来又似乎失败，我难道还渴慕圣灵的充满吗？这件事我也从未思考过，然而我立刻同意主的条件，凭主喜悦，安排一切。第三个问题乃是：‘我愿否没有任何奇妙的经历，单凭信心，完全依靠主的话语而行？’但是我说，‘我以为凡得着圣灵的浸的人都有一种经历？芬尼（Charles Finney）和马汉（Asa Mahan）岂不是也有特别的经历吗？如果没有这一个经历，我怎么晓得究竟我是否得到了圣灵的能力？’我在里面有一个微小的声音对我说，‘你愿否单单信我的话而行，永远没有什么奇妙的经历？’是的，这些就是神问我的问题。事情到此暂告结束。
     ‘转机来了。有一天早晨，我刚刚睡醒，我忽然看见在我前面有一双手，在极大的光里，提着一块破烂污秽的碎布，有一个温柔的声音向我说，‘这就是你过去事奉神的成果。’‘但是，主阿，在这些年间，我岂不是已经降服了你吗？我岂不是已经奉献我所有的吗？这些都是奉献了的工作呀！’‘是的，我的孩子，可是你一切的事奉都在呈献你的己呀！都是出于你自己的力量，是用你自己的计划去救人灵魂，依赖的是你自己。我承认你作的这一切都是为着我而作的，但这些工作都是出于你的己。’
     “这实在对我是个可怕的揭穿，使我深深地自卑，我不得不恳求基督的宝血来洁净我。接着那个安静微小的声音再一次说话，这是他所说的，只有短短的一句：‘钉十字架’。钉十字架，这是什么意思呢？我并未曾寻求钉十字架，我原先求的是被圣灵充满。就在这时候，罗马书六章六至十一节对我产生了极大的力量，我开始明白‘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的意思，以及保罗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所说的‘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的意义。我就像婴孩似的，安息在神的话语上。神‘既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认识了这位复活的主。”
     这个启示突然临到她，并非在她个人专心‘等候神’的时刻，也不是在她与众人一同寻求这个福分的时候，却是在一八九二年三月间的一个早晨，当她在吃早饭的时候，主的大荣耀突然显示在她的灵里，犹如当年他向走往大马色路上的保罗显现一样。这个荣光能力浩大，使她急忙奔回她的房间，她双膝跪下，默默敬拜。
     “十字架领我们到圣灵那里，圣灵又领我们回到十字架。”先有己生命的被揭穿，然后才乐意接受神对己生命的判决。甚至“奉献的己生命”，也仍旧是己，己必须被钉在十字架上，不然基督的灵无法透过人这器皿，彰显出来。接着是复活的主向她显现，主自己的灵进来，充满了这个倒空的器皿，结果神立刻赐给她事奉的能力，这正是她长久以来梦寐以求的。人可以借着圣灵的浸，归向基督的死（罗六3），使人的灵脱离了“肉体”和“魂”的辖制，得以借着圣灵成为神的居所，并成为一支畅通的管道，输送神的生命给干旱的人们。“各各他先于五旬节。与基督同死先于圣灵的充满。能力！是的，神的儿女需要能力，但是神不能把能力赐给旧造，也不能将能力加给未经钉十字架的人。或者有些人会得到某种程度的能力，然而距离神所要给的，是何等遥远。撒但会把能力交给‘老亚当’，可是神不会这样作。”
　　那天晚上，在她从聚会的地方回家的途中，她的灵脱离了一切捆绑，犹如从囚笼中释放出来，冲入云霄，直趋天上，在神的怀抱中，找到了安息之处。这个经历，是如此神圣，缺乏经历的人很难予以描述。幸好她多年后留下笔痕，透露一些内情：
　　“一八九二年三月十八日，我独自搭火车，从温波顿（Wimbledon）搭火车到利次蒙。忽然之间，我的灵似乎突破尘世，进入一个属灵的境界，投入父的怀抱中。一连数日，我都感觉自己好像一个婴孩，躺在父亲怀里，举世黑暗而我独明，这个光辉明亮如水晶，皎洁非凡，使每点罪恶暴露无遗。街道的行人对我而言，似乎是另一个世界的人。翌晨，我看见主站在我旁边，我伸手抱住他的脚。晚间我赴祷告聚会，与会的所有青年妇女全都哭泣在主面前。当我走进查经班，房间里似乎充满荣光。从此有神生命的河流涌出，川流不息，漫溢全地。这是我从圣灵所受的浸。我已经有几个月这样迫切地寻求，求主叫圣灵成就在彼得身上的工作，也同样地成就在我身上。我单纯地求，神也明确地答应。讲道的能力和口才忽然赐给我，正如彼得在五旬节那天所得到的一样。”
第4章 结出许多子粒来

＂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四节）

     宾路易师母自从于一八九二年三月进入了更深的属灵经历，主带领她继续往前去，她这样记载：
     “得着了这个属灵的经历之后，共有三个月之久，我简直是活在天上的喜乐和亮光中，耶稣的名显得非常甜美，甚至一听到这个名字，我就溶化在喜乐的热泪中。此后这种属天的经历逐渐淡化消灭，而危机的时刻就此临到。我开始害怕失去这种经历，我于是设法抓住这个行将从我身上消逝的经历。因着神的怜悯，他指示我十字架的道路，他晓谕我他收回了的恩赐是与我有益的，因为一个人只能完全安息在神里面，而不是依赖喜乐或狂喜的交通，以免我发生一种属灵上的自满和主观，而看不起那些没有相同属灵经历的人。那时我只盼望独自退入内室，单单安息在与神的联合中。这种愉快的感觉完全是在灵里，与肉身的感觉毫无任何关系。我在灵里进入另一属灵的境界，超脱了这个浊世。故此我虽行走在人群中，作着我日常的工作，我却恍若置身梦中—— 一个活在人世间的灵。
     “然而当我看见，失去这种灵里的快乐和欢欣，目的是在叫我多结果子，经过死而活在神自己里面，而不是活在他的恩赐里。于是我欣然拣选了十字架的道路，同意在信心的黑夜里行走，直通向万有之神所在之处。
     “往下的几年里，主亲自引领我，使我与基督的死有更深的联合，直到我的异象愈过愈清楚，看出各各他的十字架是一切的中心，可以充分地满足神儿女灵命上各方面的需要。同时我也看出圣灵的浸，并非基督徒生命的目标，却是主所定规的路程的起点，要引领信徒进入十字架的灵的交通里，借着十字架的死，与升天的主联合在父神的怀抱里。我更看出。当夜我的灵冲破幔子，被提升到神那里去，使我预尝了神赐给他每一位儿女的生命的滋味。只有当我肯一生受引领，经历死亡，舍弃一切，在基督里与神同在，那经历才能成为永久常新的经历。”
     从此活水涌流而出，很快地成为别人的祝福。利次蒙女青年会成了祝福的泉源，直流向四面八方。英国各处都邀请宾路易师母前去传讲有关‘更丰盛生命’的信息。女孩子们则组织了一支事奉神的机动队伍，随时预备投入各项的事奉。不仅女青年会的查经班为神所大用，并且她们在日常的工作上也为神作了美好的见证，城里许多商店、工厂的妇女因此得以认识神的救恩。参加各样查经班的女孩子从每年的六千九百人，于三年后增加到每年一万三千人，在每一次的读经聚会里，都可以看见神确实的祝福。由于宾路易师母身为利次蒙女青年会的义务秘书，她的职责之一是向各方募款，以维持这项工作。但是现在她不得不告诉管理层，她不能再用这个方法了。神必定感动他的儿女奉献，来供应他自己的事业。她们凭信心把需要摆在天父面前，她们的祷告，总是得到奇妙的答应。
     关于宾路易师母怎样灵得着释放，讲道大有能力，享受各种各样属灵的福份，以后主如何又带领她进入更深的与主联合里面，宾路易师母在《十字架的中心》（The Centrality of the Cross）一书中述及这次属灵的危机时刻的经历：
     “我记得有一次，因主使用我去救一个灵魂，几乎使我乐得无法自持。这个喜乐大到一个地步，我说，‘哦！主！这喜乐太大了，我实在无法担当了！’主就轻声回答说：‘若使用你去救五百个灵魂，你如何受得住呢？’然后主又说，‘你愿不愿意与那消耗你的一切喜乐分离，单单让我得着你，使用你去服事别人，而你自己一无所得呢？’我看到这里面蕴含的智慧，就对主说，‘主阿！我愿意。’从那时起，我发现自己能平静地看着自己被主使用，看着别人蒙受祝福，而不像从前那样激动得无法自持，耗损自己脆弱的身体。简单说来，一个结果子的生命的秘诀，就是肯为别人倾倒一切，而为自己毫无所求，把你自己完全交在神手里，毫不在乎你个人得着什么。
     “我从盖恩夫人（Madame Guyon）的书获益良多，她向我指明进入神生命里面的路径。我首次阅读她的传记，就大受感动。那时我是在利次蒙的霍浦金师母的房间里，以前我从未听闻过盖恩夫人这个人的，在那房间我顺手拿起一本盖恩夫人的书《生命》（Life），征求霍师母的同意后借来阅读。
     “当时我正在圣灵的浸的荣耀经历之巅峰状态中。神同在的荣耀真有说不出来的甘甜，使我难于思念日常生活上的事情。然而在我阅读盖恩夫人传记之时，我清楚地看见十字架的道路并这道路的意义。起初我扔开那本书，说‘不，我不愿意走这条道路，否则我会失掉我一切的荣耀经历。’但是到了第二天，我再拿起那本书来读，主柔声细语地说，‘假若你要进入更深的生命，并与父神有无间断的交通，这就是当行的道路。’我想了一会儿，我要吗？不！我再度扔开这本书。第三天，我又去拿起那本书来，主重新地对我说，‘假如你要结果子，你必须走这条路。我不会收回你所感觉的喜乐，你若喜欢保留你的感觉生活，你可自便。但是，你在两者之间，只能有一个选择，你或者为你自己着想，保留这些感觉，或者走十字架的道路，而多结果子。’
    “靠着神的恩典，我定意说，‘我愿拣选十字架的道路，以便多多结果子。于是一切感觉上的经历立刻停止。有一个相当时期，我在一片漆黑中行走，这就是盖恩夫人所描写的‘信心的黑夜’里，漆黑到如此地步，似乎神杳然无踪。但是因着神的恩典，我坚持说，‘是的、这正是我的选择，这正是我同意走的道路。’于是我继续前行。
　　“我不知道这事的结局如何、一直到我去参加一些聚会，我才看见了果子、听众好像被浸泡在属天的浪潮里！这不是一两个人的情况，乃是全体都沉浸在神的生命潮流里。人得着苏醒得到释放进入新的生命里面。我无须对她们说什么，只须传达神所赐给我的信息，其余的事都由圣灵来负责。从那一刻起我开始明白所有能产生属灵果子的，不是‘工作’，而是‘死’，”
第5章 只知道耶稣基督

＂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哥林多前书二章二节）

　　一八九二年的开西大会（The Keswick Convention），是早年最奇妙，最不寻常的聚会之一，因为那个聚会集中了当代的许多属灵伟人。在这些人中，有七位牧师，包括霍浦金（Rev．Evan Hopkins）、穆尔（C．G．Moore）、霍士（C．A．Fox）、迈耳（F．B．Meyer）、坎明（Elder Cumming）、格拉伯（George Crubb），和坎贝尔（W．K．Campbell），刚从澳洲得到极大的祝福回来。这次开西大会的特色就是聆听澳洲回来的神的仆人见证神的灵如何大大地浇灌吉隆大会（Geelong Convention）的实况。
　　至于开西大会的其它讲员，还有魏金森（Samuel Wilkinson）和慕迪（Dwight Lyman Moody）。
　　宾路易师母刚在利次蒙获得生命的更新、又及时投身于开西大会的生命之流里，这时她发现自己和开西大会的其它与会者同感一灵。使她印象深刻的是，弟兄们花半个晚上祷告，一个接着一个几乎却罢不能。透过霍浦金牧师和师母的介绍，宾路易师母和那些讲员有奇妙的交通。开西大会成了宾路易师母蒙福的时刻，在那里她得到了神的话语丰满的供应。这次开西大会的特色，就是人们完全降服在神面前，愿意不惜任何代价去遵行神的旨意。成千上百的人心中充满喜乐。
　　一八九四年十一月，宾路易师母回到她的故乡尼司（Neath），同行的还有她的女同工杰克生（Florence Jackson）。从十一月七日开始，在尼司连续有几晚的聚会。每晚聚会人数都是暴满，甚至通道上．门口，都挤满了人。许多失丧的灵魂归向了基督。许多信徒得到了生命的启示。在尼司女青年会的周年纪念茶会上，在两百多个会众中，有一百八十人站起来见证她们从神那里得着荣耀的启示。最后全体会众高唱：‘耶稣！何等奇妙的救主！
　　一八九五年四月，宾路易师母应苏尔托小姐邀请，在内地会的宣教士训练中心（Missionary Training Home of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的受难节的灵修会上讲道，宾路易师母那天的信息是：‘在圣灵里与基督同死。’这篇信息后来印成小册子，书名是《往神生命里去的道路》．这本小册子在一个月之内就销售一空，于是又印刷第二版，第二版又很快卖光。在五年之内，这本书销售了三万二千本之多。这本书道出了与基督同死的积极的一面。
　　一八九六年三月，宾路易先生被列斯特（Leicester）一间公司聘任为司库员，宾路易师母于是随着丈夫迁居到这个英国中部的工业城市。许多人听到他们夫妇要离开利次蒙，都震惊不已，因为宾路易师母在利次蒙的事奉正达到蒙福的高峰。宾路易师母搬到列斯特居住之后，世界各地的信件仍继续涌来，许多人甚至打电报邀请她去讲道。
　　一八九六年六月四日晚，宾路易师母为了顺服从天上来的异象，终于到达北欧国家瑞典的首都斯德哥尔摩（Stockholm），参加六月五日开始的第一届北欧女青年会大会，她并在灵修聚会上释放神的话语。从北欧来的四个国家挪威、瑞典．芬兰、丹麦的七十个代表，济济一堂，一共有四天的聚会。有的聚会是对内的，有的聚会是公开的，在这次聚会中，宾路易师母作为神的器皿，供应了神丰盛的生命。
　　一八九六年六月九日，宾路易师母在瑞典的首都斯德哥尔摩开始了个人召开的讲道聚会。一切的聚会都是公开的，参加的有三百多人。宾路易师母传的信息是‘圣灵的火’。在聚会中果然看见圣灵的火降下来，看到神的威严，更看到神的大能如何破碎人的‘己’。在聚会中，有许多人被神破碎到一个地步，无法隐藏自己，有的人更饮泣不已。
　　一八九七年一月十二日，宾路易师母抵达俄国的圣彼得堡（St．Petersburg），弗兰西斯牧师（A．Francis）为宾路易师母安排了几日的讲道聚会。在几次讲道聚会中，宾路易师母讲到‘属天的异象’，和‘都变成新的了’。许多弟兄姊妹见证说，他们认识到所听见的是‘从天上来的声音’。一八九七年二月十三日那一天，宾路易师母在莫斯科讲了四场道理，晚间的聚会有四百人参加，这是她那次访问俄国的最后一场讲道聚会，她释放了‘神的火’的信息。神的话语从上面倾倒下来，神真正地降下火来了。
　　一八九八年，圣灵的水流一直继续下去，宾路易师母于一月再度前往俄国，在那里服事神的儿女们。在俄国的工作结束后，她途经丹麦的哥本哈根（Conenhagen）。在那里的一次聚会中，她讲到‘这道是与不是’，会众凝神细听每一句话，许多人深受感动而归向主。宾路易师母在那一年，又两度访问芬兰。她的许多小册子在这期间被译成芬兰文和瑞典文，并在北欧发行。她在芬兰赫尔辛基（Helsinki）带领一个大型聚会，听讲的包括了八十个来自芬兰各地的代表。
　　一八九八年冬天，宾路易师母在苏格兰的爱丁堡（Edinburgh）参加聚会时，曾在老朋友摩飞牧师（Rev．W．D．Moffat）夫妇家里作客一星期。宾路易师母承认，她得到摩飞牧师的鼓励，定意要终身传扬十字架的信息。宾路易师母在《得胜者》（The Overcomer）杂志上撰文述及这件事情：
　　“在神的安排之下，我从摩飞先生口里首次清楚我当忠于神所托付我的十字架信息，就是传扬十字架的更深经历。那时我所得的亮光有限，我曾经对摩飞这样说，‘我怎能老是一再传讲十字架呢？有关十字架的经文极其有限，我岂可重复地使用呢？’可是那夜他不肯放松我，与我长谈，一直讲到天亮，不停地解说、鼓励、催逼，并且劝告我，千万不可偏离神所光照我的信息。离开爱丁堡后，我又往利物浦（Liverpool）的佐顿会堂（Gordon Hall）去领会，我仰望神指示我一条路，叫我除了讲十字架，不讲别的。我很惊奇地发现，每当我讲到有关基督徒生活的各方面时，总是十分自然地将十字架作为中心信息，于是我看出，一切属灵生命的根基乃是各各他的十字架，所有属灵的真理都由十字架放射出来。”
第6章 和他一同受苦

“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腓立比书三章十节）

　　在宾路易师母将近四十年事奉主的过程中，有一个原则就是恪守山上的样式。她决定不发动什么，建造什么，或者推动什么，她的眼睛注视着神，在与神面对面的交通里，她深深感觉，凭着自己，她不能做什么。凡她看见父神所作的（约五19），她就谦卑而坚决地顺服天上的异象。在她晚年之时，有人劝她退休静僻之处，致其余力于文字工作。宾路易师母的答复乃是：
　　“他们实在不明白，我并非是一个有文学造诣的妇女啊！若不是从神所领受的，我连写一句都不能。”
　　她写《十字架的信息》（The Message of the Cross）一书的经过是这样的：
　　一八九八年元旦，主的话语临到她，即是杰里迈亚书一章十节，十七节至十九节：“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栽植。所以，你当束腰，起来将我所吩咐你的一切话告诉他们。不要因他们惊惶，免得我使你在他们面前惊惶。看哪，我今日使你成为坚城、铁柱、铜墙，与全地，和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并地上的众民反对。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
　　宾路易师母接受了从神来的话语，她将锚稳安地抛在神的信实上。每逢她遇见难处，她灵的深处总是有声音对她说，‘看哪，我今日使你成为…铁柱。’而她的心立刻也响应说，‘在你没有难成的事。’
　　她经历极大的属灵战争，她终于借着十字架夸胜。
　　一八九八年三月二日，她的身体将告不支，她见证说：
　　“仇敌进攻，我无法得胜。我被压到一个程度，甚至想从战场逃脱。主就开始指示我，他虽然许可我休息，但是我不应该在休息中放松，以致我重新靠着天然的生命活着。最初神不让我写作，现在因着我的身体是如此不堪，他甚至无法用我来写作了。我再次让天然的思念活跃起来，我重新活在我的天然生命里。于是我的老毛病又发作，我开始疲倦、咳嗽，主带我到歌罗西书二章十至十五节的经历里。他使我看见我已经在他里面，他已经将我的老旧肉体与他同钉在十字架上，我能在他的复活的生命里得胜有余。我借着信，毅然将我的肉体，抛弃在十字架上。赞美神，我恢复了健康。”
　　恢复健康后的第二日，宾路易师母遂即前往英国中部的诺丁汉（Nottingham），她在那里主领的聚会得着主大大地祝福。有一位白发的年老圣徒前来看她，严肃地对她说：
　　“神已经将重任付托给你，让你看见天国的奥秘，所以你应当十分忠心，不可退缩。”这些话使宾路易师母震栗不已。这些话好像是神的声音，招呼她重赴战场。她告诉主，她既然已经将她软弱的身体和一切的重担抛奔十字架上，她愿意再一次站起来，作神的使者。她的身体得着了释放，复活的生命重新涌流。翌日，宾路易师母坐在书桌前，心思和身体都十分新鲜有力，神开始赐下他的亮光，她提笔疾书，迅速写下《十字架的信息》。
　　一八九八年三月二十八日，神赐给她《十字架的真道》（The Word of the Cross），从那时刻起，整个阴府都震动起来。神的手在她身上，指示她当写的话，有一周之久，她简直在阴府的门口写作。她以前以为她已认识他的死，然而这些从是从外面来认识的，他在公会前受审，被人弃绝等等；现在她是从他的心灵里面来认识他的死。即是喝‘他所喝的杯’，这是她以前所不知道的。在最黑暗的时刻，神赐给她诗篇第二十二篇。根据她作的见证，她感觉到主在十字架那刻所感受的伤痛，阴府的众恶魔，借着站在十字架四围之人的口，讥笑主说，你这样依靠神，全属虚无，神若喜悦你，必定听你的呼求，应该及时救你啊！神竟然撇弃了你。
　　受难节（good Friday）是一个祝福的日子，神既给了宾路易师母她从未有过的信息，她就整天安息在各各他山上。自从两周前神开始启示她这个信息，神一直带领她经历各各他。可以说整个冬季，她是一再地‘为耶稣被交于死地’，尤其在受难节前十天内，她经历了一生最可怕的时期。
　　这既是神的道路，把《十字架的信息》信托给她，她的心也就可以安息。于是神给她一个确实的应许说，这个从深处经历十字架而释放出来的各各他信息，必传至地极，在十字架的大能里，将‘由死而生的生命’带给一切寻求的人。
　　宾路易师母认为，假若别人能和她一样真正地看见十字架的异象，这本书就有属灵的价值，写作《十字架的信息》对她是很神圣的一件事，她的生命似乎都在里面，她浸透在流泪谷中。在她已往的著作中，她认为这本书最最‘出乎神’，好像这本书是神在她里面历经六年深刻工作的结晶品，一切似乎都荟集在这本书里面。这本书印上了各各他的印记。
　　受难节翌日，宾路易师母回到列斯特（Leicester），预备撰写《十字架的信息》。在该书的序言中，她说，‘我们若要述说所知道的，见证所看见的，就必须喝他的杯，受他所受的浸。’她觉得什么都得放下，让这篇信息尽速完稿，其间她曾往伦敦领会，只剩下该书的最末了一章未写完。
　　她从伦敦回来后，她仰望主给她最末了一章的话语，当她跪下祷告时，羔羊在宝座上的异象临到了她。最后一章似乎是从荣耀的宝座赐下的。于是她完成了不朽之作《十字架的信息》。
　　她写完书之后，接下去的几个星期，就是她对整本书进行一连串的修改、校对，最后将之付梓。前后花了六个星期，在她上船前往北欧之前，她终于接到印刷工厂印出来的第一本样本。
　　一八九八年五月二十日，宾路易师母离开伦敦，途经德国的汉堡，五月二十四日抵达丹麦的首都哥本哈根（Copenhagen）。在哥本哈根的几次聚会，宾路易师母明显地看见神的同在，圣灵在弟兄姊妹中间作了更大更深的工作。
　　其中一位姊妹对宾路易师母说，“这次你是为我而来的。”这位姊妹从未听过所谓‘归入基督的死’，但在整个冬天这位姊妹所经历的就是这件事。这一群丹麦的弟兄姊妹真是一心一意寻求神，宾路易师母也就从主在约但河的经历开始，讲到天开了，最后引致真正的各各他、填墓、复活、升天作王。
　　五月二十七日，宾路易师母乘搭火车前往瑞典的斯德哥尔摩（Stockholm）。她在那里听到一个消息，即她的新着《十字架的信息》即将译成瑞典文。一些瑞典的同工说，“这正是瑞典所需要的，我们等候十字架的信息已经很久了”。
　　六月四日上午十时，宾路易师母乘船到达芬兰的首都赫尔辛基（Helsinki）。由于寓所难找，他们一行人被安顿在一家私人医院的宿舍。六月五日星期日下午一时半，宾路易师母前往会场讲道。那天天气酷热，谁也不敢期望会众会长期安静听道。但是神行了奇事，神的灵掌管着整个会场。当她讲到圣灵的工作时，会众屏息静听，当她继续讲到各各他的十字架时，会场被震动了，好像泉源被打开了，活水涌流出来。
　　一八九八年六月七日，即宾路易师母在赫尔辛基的最后一天。当她在中午和晚上的聚会中讲道时，两位翻译者分别站在她两旁，每一句话先被译成瑞典语，然后又被译成芬兰语。神掌管整个会场，他是奇妙地在长时间的翻译过程中抓住每个人的心。三位讲者很同心，信息没有中断过。会场虽是肃穆的，会众的心却是火热的。这个古老的十字架越讲越新鲜，而神的爱却是越久越甘甜。
第7章 我为你们受苦

＂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歌罗西书一章二十四节）

     一八九八年十二月起，宾路易师母的健康逐渐恶化，不得不停下所有公开的事奉。显然地主让他的使女暂时隐藏起来，在内室中静听他的声音，等候他指引前面的路。宾路易师母到海边休养了五个星期，但在这段期间内，她并非闲懒度日，她是享受着在幔内的交通。神让她逐步明白，‘我为你受苦，倒觉欢乐，……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乏。’（西一24）
     从另一方面看，宾路易的病不是偶然的，是她过分辛劳带来的结果。这是神的美意，使她可以休息一阵子。
     一八九九年二月二十二日，宾路易师母的病大体上康复了，她为了避开在英国那日以继夜的弟兄姊妹的拜访，以及其它琐事的缠扰，她再度前往俄国的圣彼得堡。她的名著《隐藏者》（Thy Hidden ones），就是在俄国的圣彼得堡（St．Petersburg）写成的。《隐藏者》是她对《雅歌》的默想。她这样说到写作的经过：
     “我刚抵达圣彼得堡没有几天，主就将雅歌摊开在我面前，我觉得似乎从未读过雅歌一样。有一个月之久，我不断在他荣耀的脸光中，和在说不出来的平安里，写作《隐藏者》，如果我仍陷于往日繁忙的工作中，我就不可能坐在他脚前，静待他的启示。神将亮光照耀在雅歌书上，我就振笔疾书，毫不中断。”
     一八九九年五月十九日宾路易师母才由俄国回到英国。
     在这一年的开西大会上，虽然有强大的呼声，要求让宾路易师母在大会中讲道，但一些保守的大会委员，反对妇女在男女混合的聚会中讲道。但是宾路易师母却有机会第一次在开西大会的姊妹聚会中释放主的信息。宾路易师母讲到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八节‘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几乎所有的姊妹们都受到了光照，都得到了属灵的供应。宾路易师母对大家的反应，有如下的评语：“我似乎受到了每一个人的接纳，这真是一段美好的时光。”
     一九零零年九月，宾路易师母获美国芝加哥（Chicago）慕迪圣经学院（Moody Bible Training Institute）院长叨雷博士（Dr．R．A．Torrey）的邀请，到该学院的同工灵修会讲道：十月九日又转途纽约，在宣信牧师（Rev．A．B．Simpson）的福音会幕（Gospel Tabernacle）讲道。
     一九零一年五月间，宾路易师母前往丹麦、瑞典、俄国领会，又于六月间赶回英国，参加在苏格兰的亚伦桥（Bridge of Allan）举行的开西大会（Keswick Convention）。
     宾路易师母在开西大会对姊妹们讲道时，由于男女混合的开西大会的讲员因故无法来，大会临时请宾路易师母讲道。
     她站在大会的讲合上，面对着一群神学家、基督教领袖、著名的讲道家，她开始传讲十字架的信息，底下的不少听众说‘这正是这个时代的信息。’以后的几年，她在开西大会上的讲道，再不受到任何的限制。
     一九零一年和一九零二年，宾路易师母大部分时间花在文字工作上，她曾在瑞士的达弗斯（Davos）用一个长的假期写完《乔布的故事》（The Story of Job），那时她在瑞士接受治疗，希望能医好她的肺病。《乔布的故事》是她在神手下完成的，如同‘出炉的金子’，光辉灿烂。
     宾路易师母的另一本小册子《面对面》（Face to Face），是她在英国东南部的小城市伊斯特本（Eastbourne）于一星期内写成的。这本书出版后，在四个月之内就销售了两千多本。
     一九零三年初，宾路易师母抵达印度，在孟买（Bombay）、邦加罗尔（Bangalore）、马德拉斯（Madras）、昆诺（Coonoor）等地方传讲神的话语。宾路易师母印度之行带来一个结果，就是许多她的书被释为坦米尔文（Tamil），第一篇译成的信息是《通往神生命的道路》（The Path Way to Life in God）。最值得一提的是她在印度期间编写完《十字架的真道》（The Word of the Cross），她用圣经的话语把十字架的真道带出来。后来这本书译成一百多种语文，销出了数百万本。
     宾路易师母从印度回英国后、就参加在同年八月间的韦尔斯大会（Wales Convention）。韦尔斯大会由赫德（Albert Head）任主席，讲员有霍浦金（Evan．H．Hopkins）、尹武（。harles Inwood）、迈耳（F．B．Meyer），和宾路易师母。韦尔斯大会的中心信息是十字架，指出圣灵在信徒里面的工作，是要除去一切的罪（已知的，隐而未现的），从罪得着释放是借着人与基督同死而得来的。聚会是最后两天，神的灵已带着五旬节那样的大能降下了。
     一九零四年八月，第二届韦尔斯大会在兰君诺（Llandrindod）举行。
     宾路易师母在一九零四年十一月九日的《信心生活》（Life of Faith）上，述及“我们一直向神求复兴。现在我们应当献上感谢，那片如手掌大的云正日益扩大。神用古代的复兴横扫过韦尔斯南部的丘陵和山谷。”宾路易师母成为韦尔斯大复兴的历史记载者。一九零四年十月，韦尔斯有了一次属灵的大复兴，这个复兴在历史上是空前的，没有一个复兴比得上这个复兴。这个复兴的影响深而广。带进复兴的主要人物是伊文·罗伯斯（Evan Roberts）。罗伯斯是一个矿工，并无多少学识，只有二十多岁，他的英文是宾路易师母教他的，但是神大用他。人一碰他就要得救，人一碰他就要倒下来。
     伊文·罗伯斯经过了韦尔斯大复兴运动那八个月的紧张和劳累，尤其是日以继夜地在会众拥挤和空气不流通的教堂里聚会，最后身体终于垮下来。宾路易夫妇随后邀请伊文·罗伯斯到他们在列斯特（Leicester）的住宅养病。伊文·罗伯斯的身体恢复得很慢，结果在宾路易先生家里住了几个月。在这期间，伊文·罗伯斯见证了在大复兴运动中仇敌的工作和破坏。借着神所赐的知识和经历，伊文·罗伯斯得以认清撒但的诡计，而宾路易师母则认识到，基督徒与基督联合，是避开仇敌攻击和诡计的安全之地。两人于是合作写了《圣徒的争战》（War on the Saints）。
     一九零九年，宾路易师母创办了《得胜者》（The Overcomer）月刊。这份属灵刊物办到一九一四年十二月，才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而停刊。大战结束后，一九二零年一月，《得胜者》又复刊，不过改成季刊的形式。
     在一九二六年的〈得胜者》季刊上，看到了史百克（Theodore Austin Sparks）的著作，史百克的信息中心是主的复活。史百克是二十世纪神大用的仆人，著作书籍近百本，为宾路易师母所赏识，一度几乎被宾路易师母立为属灵的接班者。但是宾路易师母和史百克弟兄在擘饼、受浸和一些问题上，却有不同的看法。后来史百克在伦敦东南部主持基督交通中心（Christian Fellowship Centre），主编了另一份属灵刊物《见证报》（A Witness and A Testimony）。史百克弟兄后来成为倪柝声弟兄最亲密的和最敬仰的弟兄。宾路易师母后来才确定了麦加非（J．C．Metcalfe）为她的属灵接班人。
     伊文·罗伯斯和宾路易师母合著的《圣徒的争战》，是经过麦加非的修饰润笔的。至于有关宾路易师母的传记，除了葛蕾蒂（Mary Garrard）的《传略》（A Memoir）之外，还有麦加非的《十字架的模式》（In the Mould of the Cross）。麦加非为宾路易师母的接班人，对宾路易师母有全面的和透彻的认识。
第8章 若被浇奠也是喜乐

“若被浇奠……也是喜乐。”（腓立比书二章十七节）

     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四日，宾路易先生被召返回天家，三月二十七日迈耳博士主持了丧事聚会。靠着主的恩典，宾路易师母仍然参加《得胜者》每月的聚会，她照常站在讲台上，虽然看起来她是那么衰弱。她讲到基督得胜的信息，使会众深受感动。
     在一九二五年十月份的《得胜者》刊物上，宾路易师母这样写着：“坦白地说，在过去多年的受苦经历中，从未有一次像今年夏天一样，我必须凶猛地为着神所托付我的工作而争战。……仇敌节节逼近，使我几乎不能再前进了。但是感谢神，他听了你们的祷告，靠着他的恩典，我通过了信心的争战，得以继续向前行。”
     一九二六年至二七年间，宾路易师母曾有三次挨近死亡之门。每一次都因着众人的代祷，和她不屈的信心，并‘为工作’而活下去的勇气，把她从死亡的边缘神迹般地带回来。
     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九日，宾路易师母抵达韦尔斯的兰君诺（Llandrindod）。在那里对一千两百多人的大会讲道。她身体虽然软弱，却满有能力。神奇妙地加添她的力量！整个星期中，她总共讲了十次道。她讲到基督的身体的分裂问题。她恳切地呼求彼此作肢体的，要互相体贴和宽容，因为磨练的日子即将临到这世界。
     大会结束后，宾路易师母在周末前往韦尔斯的屈哈利（Treharis），应摩根牧师（Rev．J．R．Morgan）的邀请，她在马西墨（Maesycwmmer）的一间小教堂，讲最后一次的道。
     摩根追述该次情形如下：
     “她的软弱超过往常，她坐在侧边座位。当我带领会众唱‘羔羊宝血有能力’这首诗的时候，我看见她动容了。她振作精神，走上讲台，劈头就说，‘许多人认为宝血是一种临到他们身上的能力’。由此她逐步说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血有何等的功效。她说话时满有能力，会众深受感动。她说，在新约里面，基督的血常有向着神的那方面。我们因着血得以亲近神，我们是蒙宝血所救赎的，我们也是靠着血得以进入至圣所。基督的血纵然有洁净的功效，这种洁净的最终目的，仍旧是向着神的。基督的血从来不是向着地、向着人的，却是向着天、向着神的。他的血洗净人的罪，他的十字架拯救人脱离罪的权势。基督的十字架乃是神的工具，用来对付肉体、旧的天然、亚当的生命。神并不洁净肉体，神乃是定肉体死罪。她讲了一点多钟，到了最后一刻钟，她的声音越来越弱，几乎不能听见。但当她作结束祷告时，她的灵似乎重新上升，恢复了原来的力量。她从讲台下来时，差不多要晕倒了。有人问她，既然这么软弱，为何还要讲得这样长，她回答说，‘我必须说透我的信息’。真是‘死是在我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林后四12）有一位朋友后来对我说，‘你们在屈哈利（Trehris）的信徒接受了末滴的奠祭！’”
     一八二七年八月九日，宾路易师母从韦尔斯返回伦敦，前去接她的人看出她明显地是病了。这一周她照常处理信件，只是人越来越衰弱。八月十三日（星期六）那天她的情形开始恶化，医生说她的心脏衰竭，并有肺炎的现象。
     一八二七年八月十五日，神终于呼召他的使女宾路易师母回到他的面前。当她弥留之时，黑暗的权势逼近她，想要搅忧她。她要求周围的人重复地唱那首诗歌《有一泉源充满宝血》。唱了一会儿，有人想换一首诗，她说，‘不，不要调换神正在使用的工具！’这位身经百战的历灵战士的确知道如何选择武器，正如启示录十二章十一节所说的，羔羊的宝血，能败坏那掌死权的。她最后一次使用这属灵的兵器，结果她得胜了。她似乎轻易地脱离了软弱疲乏的身体，进入父神的怀抱中。
     当她进入荣耀的那一刻，在她身旁的弟兄姊妹都没有眼泪，因为主的同在充满整个房间，掌死权的已经被基督所败坏，死亡已经被得胜所吞灭。
第9章 得以从死里复活

＂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腓立比书三章十一节）

     这个脆弱瘦小的躯壳！我们有时希奇，这些骨和肉如何能维持下去。可是她的里面是何等大的能力！
     她实在是为着神而燃烧！她是烧尽了吗？不，这团火焰烧旺到一个地步，神把她从软弱的瓦器里取出来，使她可以尽量燃烧在神面前。
     丧事聚会于一八二七年八月十八日在伊格力斯顿大厅（Eccleston Hall）举行。许多弟兄妹妹从远处奔来，追悼这位神的忠仆。主持丧礼的是司布真会幕（Spurgeon’s Tabernacle）的奇弗士牧师（Rev．H．Tydeman Chilvers）和乔治·哈伯牧师（George Harper）。奇弗士牧师读出罗马书六章五至十一节：
     “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作罪的奴仆。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作他的主了。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着。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
     奇弗士牧师作见证，宾路易师母如何终其一身，宣告基督的十字架和十字架的基督。奇弗士牧师又说，宾路易师母所领受的一切，都是从这本蒙福的书圣经来的，这本书也是我们的。她亮光的源头，也是今日我们亮光的源头。现今她正与主同在，永远在基督里。她如今得胜了，借着羔羊的血，她成了得胜者。
     圣灵借着宾路易师母的口和笔所作的见证，使许多人脱离仇敌的权势，并与神有更深的联结。
     她不是死了。这样的生命是不会死的。她的果子将永远存留。她将活的种子撒在世界各个角落的信徒心中。

附篇——宾路易师母书籍介绍
     宾路易师母著作的书籍很多，列出代表作如下：
1．  All Things New                      都是新的了
2．  The Awakening in Wales               韦尔斯大复兴
3．  The Centrality of the Cross              十字架的中心
4．  Revival of Prayer Needed               需要为复兴祷告
5．  The Climax of the Risen Life            复活生命的高峰
6．  Communion with God                 与神交通
7．  The Conquest of Canaan                征服迦南
8．  The Cross of Calvary                  各各他的十字架
9．  The Cross——The touchstone of Faith    十字架——信心的试金石
10．  Dying to Live                        因死得生
11．  Face to Face                         面对面
12．  Fruitful living                        多结果子的生活
13．  Life in the spirit                      在灵里的生命
14．  Life Out of Death                     从死得生
15．  Opened Heavens                      敞开的天
16．  The Ministry of The Word               话语的职事
17．  Power for Service                      事奉的能力
18．  Prayer and Evangelism                  祷告和福音工作
19．  Soul and Spirit                         魂与灵
20．  The Silence of Jesus                    耶稣的静默
21．  The Spiritual Warfare                   属灵的争战
22．  The Story of Job                       乔布的故事
23．  The Hidden Ones                      隐藏者
24．  Much fruit                           丰盛的果子
25．  War on the Saints                      圣徒的争战（与伊文·罗伯斯合着）
26．  Warfare with Satan                     与撒但为敌
27．  Work of the Holy Spirit                  圣灵的工作
28．  The Pathway to Life in God               通往神生命的道路
29．  The Word of the Cross                   十字架的真道
30．  The Glorious Secret                     荣耀的奥秘
31．  Union with Christ                      与基督联合
二十九、摩根（1863-1945，George Campbell Morgan）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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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坎培·摩根（George Campbell Morgan）是二十世纪初叶最卓越的解经家，被誉为「解经王子」（Prince of Expositors）。坎培·摩根生前并没有为自己立传，然而熟读他的书籍和聆听过他讲道的人会发现，他往往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来印证他的信息。摩根在先天方面并不比其它人优越，并不得天独厚；但是他虚心地从经历方面取师，让失败作为成功之母。我们翻阅二十世纪美国许多被神大用的器皿，会惊奇地发现，许多人从摩根得着帮助，内中包括大布道家慕迪（D．L．Mood y）、哈丁·西门士大学（Hardin－Simmons University）的校长孙德福博士（Dr．J．D．Sandfer）、美南浸信会大会（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主席道得博士（M．E．Dodd）等。在英国，从摩根得益的，除了钟马田之外，还有曾在摩根门下受教的史百克（Theodore Austin Sparks），以及数不清的布道家和教牧同工。
     摩根虽然已经逝世五十多年，但他遗留下来的六十卷解经书籍，是一份很丰厚的属灵遗产。摩根的贡献是世界性的，世界各地都有人从他得着帮助。希望读者从这本小传，得着帮助；并让摩根成为你属灵的榜样。
第1章 童年时代

     坎培·摩根（George Campbell Morgan）于一八六三年十二月九日出生于英国西南部格洛斯特郡（Gloucestershire）特伯里（Tetbury）村的嘉伟街（Cutwell Street）十二号的一间砖砌的房子。
     摩根的父亲乔治·摩根（George Morgan）原在英国中部哈德福郡（Herefordshire）的一间浸信会教堂任牧师。由于乔治·摩根性格顽强，择善固执，具有不恪守传统、不因循守旧的性格，在受到弟兄会（Plymouth Brethren）的教导的影响后，毅然辞去浸信会牧师的职位，携眷搬迁到格洛斯特郡，自资在特伯里村租了一个大厅，随着圣灵的引导，述说神的话语。
     哈罗·慕安（Harold Murray）在《圣经导师》（Bible Teacher）一书中写道，摩根的父亲放弃浸信会的牧师职位和薪俸，主要是受到弟兄会的领袖们的影响，内中有威伯门（Robert Chapman）、慕勒（George Muller）等。戚伯门是公开弟兄会领袖，威信甚高，是中国内地会负责人戴德生的幕后支持者。慕勒是信心之父，凭着信心和祷告，在英国的布里斯托（Bristol）办孤儿院，抚养一千名孤儿。
     摩根的母亲伊利沙白·伯莉坦（Elizabeth Fawn Brittan）是一位娇小、俏丽、优雅的淑女，对人多少有点苛求，因她品德端庄有礼，却是敬虔爱主。她的父亲——即摩根的外祖父——是诺福克（Norfolk）一间浸信会教堂的执事。
     摩根和他父亲有一项明显的差别。摩根博览群书，学识饱满：而他父亲乔治·摩根八十年来，只读一本书——圣经。不管怎样，父子两人都熟悉圣经，并以圣经为一生信仰的准绳。
     摩根自小就体质虚弱，故此他的父母在他适龄读书时，没有把他送到正规学校读书，而是由父亲在家教导他识字；稍后则为他请了补习老师。一八七零年，摩根随父母搬家到韦尔斯（Wales）的加地夫（Cardiff）。这一年间，他唯一的同伴，是比他大四岁的姐姐莉芷（Lizzie Morgan）。他的姐姐是这样爱惜他，以致姐弟两人之间的感情非常密切。不幸的是，在摩根八岁时，姐姐莉芷突然病逝。由于姐弟情深，他是如此哀痛，长期得不着安慰。
     摩根在加地夫时，姐姐一直是他唯一的游伴：几乎每星期，姐弟都在玩「讲道」的游戏，他让姐姐莉芷和她的洋囡囡并排坐在一起，听他讲道。
     姐姐莉芷逝世当晚，摩根从房子里跑到坟场，躺在地上哭泣不已，他巴不得和姐姐一样长眠不醒。
     摩根心灵上既蒙受如此的创伤，而他的身体又这么单薄，在他失去了求生的意志之后，就染上了当时很难治疗的肺炎。那时，摩根的病情日趋严重，生命垂危。
     感谢神，神预定这个孩子有朝一日，会成为他贵重的器皿；像塞缪尔一样，摩根在睡眠中被神唤醒，摩根立时接受神所付托的使命，决意事奉神，摩根随着也不药而愈。
     在这之后，摩根随着父母，于一八七一年，从加地夫迁居到查尔登汉（Cheltenham）——这小镇同样在格洛斯特郡境内。摩根被父母送到道格拉斯男孩学校（The Douglas Collegiate School for Young Gentlemen）进读。这间学校在当地被简称为格兰顿大楼（Gratton House）；校长巴特勒（Joseph Leonard Butler）是个品格高尚，懂得教育心理学的年青人，年龄仅比摩根大十五岁。
     巴特勒一眼看出摩根是一个任性和顽皮的孩子。有一次摩根在上课前把蜂蜡放在校长巴特勒的座位上。巴特勒进课室讲课前，先坐在椅子上；当巴特勒再站起来时，粘上蜂蜡的椅子随着他的裤子离开了地面。巴特勒把椅子和裤子分开之后，一眼横扫每一个学生，然后巴特勒用很简洁的话说：“摩根，你会这样作，我不觉得奇怪；但我确是深为失望。”摩根日后记述校长巴特勒对这个恶作剧的反应。摩根说：“我情愿校长体罚我，也不愿意听到这样的评语所感到的羞耻。”摩根从此之后，非常敬重校长巴特勒；他婚后所生的四个男孩子，也都受教于巴特勒。
     摩根除了在学校受到很好的教育；在家里也有很良好的家教。特别是他的父亲乔治·摩根，是一位专心致志于阅读神的话的人。在乔治·摩根的心目中，弟兄会的领袖达秘（John Nelson Darby）在读圣经时，有丰沛的亮光，能按正意解释圣经。在摩根所住的格洛斯特郡，就有一位甚具威望的艾理柯主教（Bishop Ellicott），向该地区的神学院学生，极力推荐达秘所著的《圣经各卷要略》（Synopsis of the Books of the Bible）从父亲的言谈中，摩根对达秘这位属灵伟人早已心仪。
　　有一天，达秘到格洛斯特郡，探访摩根的父亲乔治·摩根。年仅十几岁的摩根，在属灵伟人达秘面前忐忑不安。只见达秘俯首垂询摩根学习的情况。达秘和蔼可亲的态度和语气，顿使摩根早先的惶恐一扫而光。
　　摩根十三岁时，即一八七六年八月二十七日，就在蒙茅循道会教堂（Monmouth Methodist Chapel）的一间课室里，对着五十多位与他同年龄的男女孩子，讲他一生中的第一篇道。当天听到他讲道的小朋友们，没有人会预料到，这个年仅十三岁的小孩子，会成为二十世纪最卓越的传道人，会成为当代的解经王子。那一天摩根所讲的题目是救恩（Salvation）。摩根在那样年青的年龄，初出茅庐，竟能条理分明地把救恩这真理，作了完整的结构性的阐述。且看摩根是怎样把救恩这一信息分成段落的：
　　1、大的救恩——“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逃罪呢？”（来二3）
　　2、同得的救恩——“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论我们同得救恩……”（犹3）
　　3、永远的救恩——“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救恩的根源。”（来五9）
　　4、现在的救恩——“看哪，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救恩的日子。”（林后六2）
　　正如上述，当日听摩根讲道的同学，并不意识到，讲道的同辈小孩子，将是来日举世闻名的解经王子。但当日蒙茅循道会教堂的查威克牧师（Rev．Samue1 Chadwick），本人就是英国著名的大布道家。查威克牧师听摩根这个小孩了讲道之后，惊叹不已，确信摩根长大后，将成为神所重用的器皿。
第2章 服事上的装备

     认真说起来，摩根除了在格兰顿大楼接受一些基础教育之外，并没有进过任何一间高等院校，一直无机会接受高等教育。他长大后竟然具有渊博的学识，全靠自学得来。
     一八七七年，摩根目睹家境不充裕，父亲收入有限，他就决定找工作，来帮补家庭。另一方面，他还打算在工余时，出来布道传福音。格兰顿大楼的校长巴特勒非常同情学生摩根的心志，一方面暗中帮摩根找工作，一方面带他到查尔登汉附近的乡村教堂操练讲道。
     摩根当时才十五岁，他不像同龄的孩子们，一到星期日或假日，就尽情嬉玩游乐，而是宁可在粗野的农夫中传福音。这在人看来，是不寻常的，至少也是早熟的。想不到，健壮的、体力如牛的农夫，竟虚心来聆听一个戴眼镜的、脸色苍白的、虚弱的年轻学生宣教。摩根这个小孩子，从小就立下志愿，要终生事奉神，并在年轻时抓住每个机会，在服事上装备自己。
     不久，摩根在布道工作上，找到一位同工，即戴维·史密斯（David Smith）。戴维·史密斯比摩根大好几岁，平时售卖属灵书刊。有一次，摩根和戴维·史密斯两人，从查尔登汉前往伯德立（Birdlip）乡村，去带领一个祷告聚会。那晚，戴维·史密斯主持聚会，摩根则负责讲道。摩根读的经文是以赛亚书五十一章六节：“你们要向天举目，观看下地，因为天必像烟云消散，地必如衣服渐渐的旧了，唯有我的救恩永远长存，我的公义也不废掉。”
     聚会完，戴维·史密斯和摩根在月光下，从伯德立步行回查尔登汉，两地相距是六英里路。在路途中，戴维·史密斯率直地对摩根说，在会众面前讲道，千万不要以为这是机会展示你的恩赐、口才和知识。摩根听了，起初想抗辩，到了未了，俯首无言。对摩根这年青弟兄来说，戴维·史密斯的忠告，实在打击了他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他回到家里时不断思考这些话，情绪上几乎一蹶不振。感谢主，摩根意识到，他对同工的劝喻不应该有任何的误解，同工的动机和目的，纯粹是要他事奉得更合乎主的心意。
     经过了几个星期的默想和祷告，另一次机会来到，又是轮到他和戴维·史密斯到伯德立村带领祷告聚会。这一次摩根读的经文是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读完这节经文，摩根接着讲道。这一次，他没有自我的意识，他把自己溶入神的话语里面，他在神的光中倒下来，他根本没有办法讲完这篇道。但是奇迹发生了，神的话语——不是人的道理——征服了几位会众的心，他们当场决志，接受主耶稣作他们个人的救主。为着这次传福音的果效，摩根非常感激他的同工戴维·史密斯在事奉上给他提出的建议和勉励。
     一八八零年，摩根正在找一份教师工作时，来到了外头花花绿绿的世界，接触到城市生活的林林种种。那年间，唯物主义和唯理主义大行其道，英国许多城市，成立现世主义会堂（Secularist Halls）；这些会堂并在星期日集会，正面攻击圣经和教会。在美国带领这个运动的，是英格索尔（Robert Ingersoll）；在英国，运动的首脑人物，是伯拉劳（Charles Bradlaugh）。历三年之久，摩根受到当年知识界的不信风气的影响，信心动摇，甚至怀疑圣经的可靠性和可信性。到了最严重的阶段，他几乎否定圣经是神的权威的话语。他于是取消了所有预约的讲道的安排，停止再讲道，把所有的书
——不论是攻击圣经的，还是为圣经辩护的——都放入墙角的橱柜里，并在橱柜上加上锁头。那次的决心是那么坚决，印象是那么深刻，后来他在讲道时多次述及这件事。他说，时至今日，我似乎仍听见当年给柜子上锁时的喳喀响声。把书籍锁起后，他又到书店买一本全新的圣经，接着摩根对自己说：“我目前不敢肯定我父亲所说的，即圣经是神的话语：但有一样我可以肯定的，即如果圣经真是神的话语，如果我以毫无偏见的和诚实的态度来读圣经，圣经一定会给我带来不动摇的信心和不可摧毁的信念。”
     摩根用客观的态度，诚心读了圣经之后，作见证说，圣经找到了我，神的话抓住我。从一八八三年开始，他不再怀疑圣经，他一直是圣经的学生，从中领受神的话语。
第3章 神为摩根开路

     自从摩根的信心找到了新的立足点，更深地认识到基督的丰满。神恩待他，为他开了一条新路。他先在伯明翰（Birmingham）的韦斯利公会男孩学校（Wesleyan School for Boys）任初级教员。不久，又向一间伯明翰为犹太人的男孩而设的学校（Jewish Collegiate School for Boys）的校长拉微（E．LawreneeLevy）写信求职。当时只有十九岁的摩根，竟获聘请为该犹太学校的助理教员。拉微是犹太人的拉比，他对希伯来文旧约圣经的原文解释非常精确，精确性的程度是一般人所望尘莫及的。摩根成为拉微的助教，和他相处长达三年，这为摩根掌握希伯来文旧约圣经的要诀和门径，打好了坚实的语文基础。神为摩根准备了拉微这个良师益友，实在是在装备摩根成为解经家。
     这间学校既然是按照犹太人的传统办的，也就有一个责任，按律法对孩子们施行家教，好使他们成为遵行律法的好孩子。摩根身为老师，在监督学生功课的同时，很自然地与犹太人家长有接触，使他有机会深入犹太人的家庭，了解到犹太人的风俗习惯。在摩根的解经书里，能够看出他对犹太人的民族习俗，有广泛的和深入的了解。
     摩根的媳妇吉尔·摩根（Jill Morgan）撰述摩根的传记《传神话语的人》（A Man of the Word）时，这样写道：
     “随便翻阅一本摩根的书，你就可以发现他对犹太人的风俗习惯的充分了解。这些常识，有若色彩缤纷的线索，贯串了他所有的作品；又有如一盏明灯，使经文格外明亮闪光。在摩根的笔下，世代被湮没的事物恢复了生气，使历史恢复了原来的面目，并和现代接驳上关系。”
     一八八三年慕迪（Dwight Lyman Moody）第二次访问英国，其间有三星期在伯明翰的宾力大厅（Bingley Hall），举行传福音聚会。这时期摩根作为义工，积极投入了慕迪主领的布道会。他白天在学校教书；晚上参加布道会；散会后还要到陪谈室，帮助那些决志信主的人。虽然整天忙个不休，消耗了他不少的体力和精神，他因有份于事奉神，内心充满着喜乐。慕迪后来曾对摩根述及那次布道的情况：一八八三年在宾力大厅，神确实彰显了他的大能，行了许多奇事，近似在使徒时代五旬节所发生的，其光景是慕迪毕生所未曾目睹的。
     那一次在宾力大厅举行的布道会，非但宾力大厅坐满了人，邻近的市政大厅（Town Hall）和数间教堂要被借用来安置慕道而来的会众。当慕迪在宾力大厅讲道时；孙盖（Ira David Sankey）则到邻近的教堂巡回，轮流向会众献诗。孙盖每当唱完诗，都能及时赶回宾力大厅的陪谈室，满有喜乐地辅导那些蒙恩初信的人。在那些忙碌的日子里，摩根只和孙盖谈过两次话，但是孙盖的态度是那么谦和及诚恳，使年青的摩根深为感动。在摩根一生中，孙盖的歌声一直在摩根的耳边缭绕不已。甚至摩根后来主持布道会时，孙盖的献诗的余音似乎仍盘旋在摩根的耳际。
     慕迪到伯明翰来布道，驱散了摩根前些日子的怀疑和不信，清涮了摩登学说在他思想上留下的任何残余。慕迪离开伯明翰之后，摩根抓住每一个机会服事主。一到主日和假期，他就到伯明翰的一些会所和伯明翰邻近的村落传福音，领人信主。
     摩根在伯明翰任教的三年期间，还认识了一位照相馆的业主威尔福（Walter D．Welford）；而威尔福也对这位犹太人学校的年青老师摩根开心见诚。两人由于意见相投，感情融洽无间。威尔福曾数次拿着照相机，到犹太人学校，为学生组成的足球队拍照片留念。摩根则经常借用威尔福的摄影帐棚，举行聚会。聚会由茶点开始，接着有祷告，之后大家齐唱慕迪和孙盖最喜爱吟唱的圣诗；然后由摩根讲道。聚会完，威尔福以最拿手的本家水准，为全体参加聚会的人拍摄一张合照。
     一八八五年，摩根开始记日记，他把每天发生的事很有系统地记载下来，这个好习惯保持了六十多年，为今代的教会历史，留下了非常宝贵的资料。这一年五月，摩根有一段日子病倒，犹太人学校校长拉微给摩根一星期的假期，好使摩根休息和恢复体力。摩根乘此机会到伦敦——当日世界上最大城市—— 一游。伦敦之游开阔了他的视野，这包括属灵方面的见识。在主日，摩根很喜乐地在都市会幕（Metropolitan Tabernacle），聆听举世闻名的布道王子（Prince of Preachers）司布真（Charles Haddon Spurgeon）讲道。司布真之所以比同时代的人显得伟大，是因为他忠于元首，高举耶稣基督。摩根又在星期四中午参加帕克博士（Dr．Joseph Parker）在伦敦城市教堂（City Temple）举行的查经讲座。
     一八八五年夏天，他已经严肃地思考，放弃教职，全时间出来传福音。在心里未完全清楚之前，摩根仍旧在学校教书，在课余则往郊区和村落传福音。在这一年，他结识了史威夫特（Albert Swift）；这段友谊，对摩根一生影响深远，他们成为可以推心置腹的莫逆之交，其亲密关系正如圣经中之戴维与乔纳单一样。
     到了一八八六年夏天，摩根的里面有一个很强烈的催促，要他全时间事奉神。并非因为他的学校生活不愉快；相反地，他很受学生们欢迎，与校长拉微的关系也很融洽。他一直抗拒这种内心的催促，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他在经济上缺乏安全感，他必须拨出部分薪俸来维持父母的家用；另一方面，他从未受过正式的神学训练。到了最后，这场内心的挣扎终于到达最高点，这里是摩根自己的叙述：
     “我每个主日，每个假日，都在传福音，我于是决定，若是神的旨意，我将全时间出来传福音。我目前担任教职，至今仍未看到神在事奉方面为我开路。直至有一个晚上，整个晚上我向神办交涉；从始至终，我对神说，我不能这样作，也不敢这样作，我对未来失去安全感。除非我被迫辞去这份教职，否则我不会自动辞职；一旦门为我打开，那么我就会全时间出来事奉神。我祷告完之后，第二天早晨，我到学校去，校长拉微在中午歇息时找我谈话。他说，摩根，很抱歉地告诉你，我就要关掉这间学校，我维持不下去，我会尽量在这期间削减我的开销，不久我们将分手。不过，摩根，不要焦急，你可以尽快找一份新职，再离开这学校。我就对拉微说，这一学期结束我就会离开。拉微很紧张地说，我没有逼你立刻离职，你不必作出过激的反应。我望着拉微，对他说，你是希伯来人，让我说一个故事给你听，我于是把我在前一晚和神办交涉、和神摔跤的经过，原原本本地告诉拉微。
     拉微——犹太人的拉比——细心地听了我的见证后，感情激动地抓住我的手说，亚伯拉罕的神仍然活着，去吧，愿神祝福你。”
第4章 不断的操练

     一八八七年，摩根正好二十三岁，当时英国救世军的名布道家吉普士·史密斯（Gipsy Smith）正在伯明翰附近的赫尔（Hull）布道。吉普士·史密斯布道的对象，是最穷苦大众和草根阶层。吉普士·史密斯把一个可容二千人的射击场改装为布道大会的会场。布道大会很有果效，许多人因此归向了基督，救世军于是要求摩根前往赫尔作跟进工作，组织一个为期二星期的初信造就班，其时摩根正是当地一个闻名的圣经老师。摩根义不容辞地接受了这个差事。要为一个名布道家，像吉普士·史密斯，作跟进工作，并非易事；但不久摩根就展现了他本人的讲道恩赐，他原先打算只逗留在赫尔两星期，谁知一住下来就是长达十三个月，那些灵里饥渴的人日以继夜地来听摩根讲道，他们从摩根这年青人身上得着话语的供应。摩根到达赫尔四个月之后才首次遇到吉普士·史密斯；从此两人成为非常亲密的同工。摩根一直敬佩和赞叹吉普士·史密斯的，是吉普士·史密斯那种感动会众的能力。摩根起初有意加入救世军，但是救世军负责人卜威廉夫人凯赛琳（Catherine Booth）并不赞同。此外，吉普士·史密斯也不赞同，劝他站稳岗位好好教导圣经，说摩根适合一个人单独作工。吉普士·史密斯本人后来也因着对救世军的军训有不同的解释，而和救世军创办人卜威廉（William Booth）分道扬镳。事实上摩根事事寻求神单独的带领，而救世军有严格的纪律，要求他过团体的生活。在摩根就自己加入救世军和吉普士·史密斯商讨之后数天，摩根在日记上这样记载：“我今晚为我的前途问题有专一的祷告，祈求神借着一封信来指引我。”第二天早晨摩根收到母亲的来信，似乎也不认可他加入救世军。摩根这样写道：“母亲的信是回应了昨晚的祷告。”
     摩根母亲来信的内容是什么，至今仍是一个历史的秘密；但是，摩根觉得神借着这封信，指明他要离开救世军。
     摩根离开救世军之后，就打算在伯明翰的卫理公会（Wesleyan Methodist）担任传道。当年若要获聘为卫理公会的传道，第一关要参加一个笔试。
     一八八七年十二月十二日，摩根在卫理公会传道人笔试及格；有资格参加一八八八年五月二日在伯明翰的里田路教堂（Lichfield Road Church）的试讲。里田路教堂可容一千人，那天来听讲的只有七十五人，整个教堂显得空空荡荡，而评分的主考官是三位卫理公会的牧师。当日有资格参加讲道测验的候选人有一百五十人之多，实际被录取的只有四十五人，约有三分之一的人被录取，可说竞争激烈。
     摩根一站在讲台上，讲道的恩赐发挥不出来。近年来，他习惯向成千的人讲道，而听众都以渴慕的眼光，等待他话语的供应。那天他是来应试，是面对着一小撮人，他们是以挑剔的眼光，对他传讲的话语，予以评判，裁决他是否合格入选。
     摩根的媳妇吉尔·摩根，对摩根讲道的习性进行了一番分析。她认为摩根首先很重视赴会的人数，人数越多，发挥得越好，话语越奔放，灵感越涌流出来：人数越少，摩根的灵越下沉。她又说出摩根讲道非常注重气氛，那次试讲，会场的气氛是批评性的和质疑性的。这使摩根现场的发挥大打折扣，差强人意，结果他落选。
     摩根在失望之余，给父亲打了一个最短的电报，只有一个字rejected（被拒绝），并且日记上记着：“一切似乎非常黑暗，但神知道一切。”他的父亲乔治·摩根回电说：“在地上被拒绝。在天上被接纳。父亲。”（Rejected on earth。Accepted in heaven．Dad．）。其实他父亲自从跟随弟兄会的道路之后，其本身的处境也是：在地上被拒绝，在天上被接纳。
     摩根被誉为二十世纪的「解经王子，」被列为近代最杰出的传道人之一，竟然在初出道时被摈出局，被认为不合格。这件事对后世的传道人，对一些受到挫折的初出来服事主的人，是一个很好的鼓励和安慰。摩根这一次的失败，使他日后不敢夸耀自己，因为一切的恩赐都来自神，所有的荣耀都该归给神。
     在摩根的试讲成绩公布前两天，一八八八年五月十五日，摩根邂逅了他的表妹安妮（Annie Morgan），一般人称呼她南施（Nancy）。一八八八年五月十七日，当安妮在摩根家里住了两天之后，突然听到表哥在卫理公会讲道测验失败的消息；但是南施看出，她的表哥个子又高又瘦，表面看来，相貌不扬，实则有潜质，有仍未被发掘的才能。摩根在事业失望的时刻出现了表妹安妮，她生来秀丽可爱；他看出安妮是神赐给他的希望。安妮回家之后，六月间，摩根写一封信给她，信中说：“我可以和你分享的，是一个漂泊不定的传福音生涯。”安妮回信说：“如果我不能与你从楼梯的初阶爬起，我将会羞于在楼梯顶上和你会合。”
     一八八八年八月二十日，摩根和安妮双双携手走进格雷顿市场（Market Drayton）的一间乡村小教堂，由怀特牧师（Rev．Timothy White）为他们主持婚礼。安妮从来不怀疑摩根会爬上楼梯顶上，在他们五十八年的结婚生活中，她总是扶持摩根往上爬，她从不妨碍他，或试图把他拉下来。
第5章 在事奉上长进

     摩根结婚后，带着妻子安妮到处旅行布道，有一年之久没有固定工作。一年后，一八八九年八月，他开始在司达福郡（Staffordshire）的石头乡（Stone）的公理会教堂（Congregational Church）服事。
     一八八九年十一月三十日，摩根在石头乡的公理会教堂（Congregational Church）为他的好友史威夫特（Alber Swift）——其时任救世军创办人卜威廉的私人秘书——迎娶斯洛小姐（Miss Laura Slowe）主持婚礼。
     在同一间公理会教堂，一八九零年九月二十二日，年已二十七岁的摩根，正式被按立为牧师。摩根牧养石头乡的公理会教堂没有多久，就发现这间教堂的教友分成两派，这对立的两派到了水火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使摩根的处境非常困难。他左右不讨好，当他试图劝解时，总有一方怀疑他有所偏袒。
     有一次，摩根到邻近的伊克勒索（Eccleshall）村庄去传福音；接着，他又抽空在主日下午去为伊克勒索的教会主持聚会。摩根积极推动伊克勒索教会的事工，协助他们翻新、装修教堂。石头乡有一派人支持他前往邻近村落的教会，向他们提供帮助；另有一派人则不满意他对石头乡本地教会没有尽心，没有把全部时间用来牧养本地教会。
     一八九一年十一月，石头乡公理会教堂执事会的秘书，正式写信通知摩根，说若无执事会同意，他不得接受其它地方教会的邀请，不得擅自离开石头乡。摩根接到通知信后，情绪激动，他在通知信下款写下数点——明显地这几个要点，是他准备在下次执事会抗辩的理由。第一，不经同意不得离石头乡，这要求太荒谬，不合理；第二，这书面通知不合法，不允许人抗辩，又不是全体执事通过，何况执事会无权发出这封书面通知；第三，出外兴旺福音绝不会削弱教会。
     摩根知道，一个人在冲动时不要轻易作出任何动作，一旦作错事，后果不堪设想。在未和执事会全面破裂前，他写信给老朋友克拉克（John Crake），把发生的事一五一十地告诉克拉克。克拉克复信如下：“我亲爱的摩根，我很难过听到你和你教堂的执事们有争执，你处理这件事要十分小心，看起来他们的企图是逼你辞职，如果我是你，我不会轻易中计。……在这期间，我若是你的话，我不会在数星期内到石头乡以外的地方带领任何聚会。……你现在有妻子要照顾，有父母要赡养，如果你破产的话，谁来维持你的家用。目前你只好留在石头乡，如果有一天你要离开石头乡，必须是你主动提出，是你另有出路，而不是这样被人逼走。要忍耐，不要冲动，至少考虑整件事几星期吧！”
     就这样，摩根被迫在石头乡公里会教堂范围内服事，这种强制性的幽禁作法使摩根和执事们的关系陷于僵持的状态，无望得着缓和。摩根的精神压力是这么大，他不久患上头部神经痛和慢性喉疾。五个月之后，摩根终于对执事们的限制通知书作出反抗，于一八九一年五月三十一日，前往邻近石头乡的鲁奇来（Rugeley）的公理会教堂讲两堂道，上午一次，下午一次。他在鲁奇来村受到热烈的欢迎，他的工作满有果效。二天之内，有四人走到台前，决志信主。
     几天之后——一八九一年六月间，鲁奇来村公理会教堂正式聘请摩根任牧师，每年薪俸一百六十英镑；虽然薪水比石头乡低，而鲁奇来村比石头乡小，但摩根很乐意离开石头乡，他在日记上这样记载：“很高兴离开石头乡，在这里两年，有着不同的感受，有时确实很痛苦，但对于我们信主的人，总是有益的。”
     摩根在鲁奇来村公理会教堂服事两年，使他首先尝试到弟兄相爱的甘甜，这良好的感受使他毕生难忘。在那两年静寂的生活里，他下苦功研读圣经。他在鲁奇来村立下志向，要在余生熟读圣经，和教导圣经。在鲁奇来村的第一个冬天，他潜心攻读希腊文；他从希腊文圣经，发掘出其中许多新的含意。审阅摩根后来出版的新约解经书，会看出他精通希腊文，能说出字根和字源的正确意思。
     在鲁奇来村最让他喜乐的，是第一个孩子娃妮（Gwennin）的诞生。从娃妮这个女孩子身上，他看到姐姐莉芷的影子，莉芷逝世时所留下的心灵创伤，终于被娃妮的出现而有所弥合。
     一八九一年摩根发展了和曼多儿（Gregory Mantle）的深厚友谊。三年前，摩根在伯明翰的里田路卫理公会教堂试讲时，曼多儿是考官之一。换句话说，摩根应试失败，身为考官的曼多儿，其评分有着一定的关键作用。摩根在鲁奇来村的讲道，为他博得了美好的名声，邻近的地方不少人慕名前来听他讲道，内中就有曼多儿。曼多儿听了摩根讲道之后，意识到当年对摩根的判断犯了错误，他奇怪当年竟看不出摩根实在具有讲道的恩赐，何况其信息内容实在充满了亮光和能力。至于摩根，有一般人所罕有的宽宏的度量，他不将落选的事放在心头。他不至于耿耿于怀，而是破除芥蒂，和曼多儿成为推心置腹的朋友。
　　曼多儿为过去的失误，于一八九三年作了一件补偿的事：曼多儿运用他的影响力，将摩根推荐给伯明翰的威斯敏斯特路（Westminster Road）的公理会教堂。正当伯明翰的威斯敏斯特教堂在考虑摩根的聘任时，摩根在鲁奇特村因着每天都讲道，喉咙的老毛病再次发作。此外，严寒的天气，削弱了摩根的抵抗力。而他心爱的女儿娃妮，虽有母亲安妮的细心照顾，从生下来就一直虚弱多病。一八九三年一月，摩根一家大小在医生的劝喻下，到韦尔斯（Wale）海岸阿伯里斯微（Aberystwith）度假十天。在这期间，鲁奇来村教堂的讲台，则由摩根的新朋友曼多儿——往日的考官——暂代。
　　一八九三年六月，摩根正式到伯明翰的威斯敏斯特教堂事奉主。
第6章 在伯明翰的日子

　　摩根结识了曼多儿，并与曼多儿成为挚交之后；摩根又认识了那年代的一个属灵伟人达尔（Robert William Dale）。
　　达尔是伯明翰卡尔街（Carrs Lane）公理会教堂的主任牧师，从一八五九年至一八九三年，达尔已经在卡尔街教堂担任牧职长达三十四年。摩根把牧师就职礼延期至九月，目的是希望达尔——名望涵盖全英国——度假回来，能参加摩根的就职大典。
　　摩根这时正三十岁，而在英国甚有属灵威信的达尔，则大摩根三十四岁，已是六十四岁；但是达尔对摩根这后辈，非常爱惜，也表现得非常谦虚。
     一八九三年六月十九日，达尔从度假胜地美莉安（Merioneth），写信给摩根说：“我亲爱的摩根，我将在两星期后的第二天，回到伯明翰，若你同意的话，你可以找我谈你牧师就职典礼的事。根据我个人的想法，就职典礼必须是严肃和令人印象深刻的——绝不是一个闲谈那些琐碎的事的场合，多少年来，我拒绝参加许多无意义的牧师就职礼……”
     一八九三年七月间，达尔伉俪邀请摩根到他们家里共进午餐。
     达尔对摩根这位年青的同工的起居生活、阅读范围、学习方向，问得很详细，在各方面都非常关怀。反而是摩根在达尔面前诚惶诚恐，其情况正如摩根少年时代，在家里面对另一属灵领袖达秘一样。
     摩根对达尔坦承，他学历不够，没有合格的专业训练，难于胜任牧师职位。
     达尔不让摩根说下去，达尔态度庄重地说：“千万不要说你没有受过合适的训练，神有千百种方法训练他的仆人，我将为你祷告，但愿你在事奉神时得着更多的喜乐。”
     达尔的话给摩根极大的鼓励，同时给摩根莫大的勇气，去接受新的挑战，一切的不安、疑虑，因着达尔的话一扫而光。
     非但如此，达尔和摩根在伯明翰开始交换讲台，一八九三年八月，达尔到威斯敏斯特路公理会教堂讲道，而摩根则到达尔带领的卡尔斯街公理会教堂讲道。
     卡尔斯街公理会教堂，非但是公理会在伯明翰很有权威的教堂，也在全英国公理会教堂中，具有领先的地位。
     英国的基督教作家约翰·詹姆士牧师（John Angell James）曾着有《得救后的热心慕道者》（The Anxious Inquirer After Salvation）一书，该书在出版后五年之内，就售出五万本，其销量震撼了整个英国基督教出版界。约翰·詹姆士牧师生前就是伯明翰卡尔斯街的主任牧师，他在卡尔斯街牧养长达五十年之久。
     约翰·詹姆士牧师在晚年时，一踏上卡尔斯街的讲台，就默默地向神祈求，赐给他一个合适的接棒人，继续牧养卡尔斯街教堂。早在一八四三年，在英国南部汉普夏郡（Hampshire）安杜弗（Andover）村的一间小学任助理教师的达尔，当时才十四岁，因着阅读到《得救后的热心慕道者》一书，受到感动，就悔改得救。十年后，达尔成为约翰·詹姆士的助理牧师；一八五九年约翰·詹姆上去世，达尔就转正，成为卡尔斯街的主任牧师。
     摩根踏上卡尔斯街教堂的讲台，是他一生的转折点，因为卡尔斯街教堂非但是英国最具影响力的教堂之一，并且在国际上甚负盛名；最难得的，摩根八月间在卡尔斯街教堂讲道后不久，就收到达尔的信，希望在九月十七日，再度与摩根交换讲台，这封信认可了摩根先前在卡尔斯街教堂的信息，证实许多信徒从他得着供应。达尔在信件中又述及，他健康欠佳，每分钟都可能一蹶不振。由于达尔晚年患上忧郁症，不时情绪低落，终于不能于九月十七日，如愿到威斯敏斯特教堂讲道。在达尔临死前几个月，摩根仍不时到达尔家中去探访。正如华伦·魏斯比（Warren Wiersbs）在《与属灵伟人同行》一书中所记载的，摩根有一个缺点，就是每天要抽八根雪茄烟。达尔见证说，摩根可以不吃饭，也不能不吸烟。摩根的喉疾，久医无效，并不单单因着讲道过于频密，他戒不了烟也有一定的关系。
     摩根初次牧养一个大型的伯明翰教会，许多事都要亲力亲为，不使假手他人，同时又要负责讲台，释放信息。这么沉重的事工，使他不胜负荷，一八九四年二月，他开始觉得浑身不舒服，到了三月间，有一次头痛得难以忍受，而喉疾又发作，连右边的颈都感到痛楚。摩根不得不去找霍斯特医生（Dr．Walter Foster）诊治；霍斯特医生前不久才为达尔治病。
     霍斯特医生建议摩根休养三个月；教会的执事们也一致劝摩根要爱惜身体，放下工作。摩根夫妇于是带着两个孩子，到法国海岸外的海峡群岛（Channel Islands）度假。与摩根情同手足的史威夫特也由美国赶来，与他共同度假。摩根度假期间，颈部仍然痛楚不停，摩根被迫于五月二十二日作了一个小手术，才解除了颈部的疾患。病痛虽然解决了，女儿娃妮忽然觉得身体不舒服，摩根师母决定先带娃妮回娘家，留下摩根继续在人之岛（Isle of Man）上休养。谁知道，在毫无先兆的情况下，娃妮骤然病故。摩根师母安妮考虑到摩根刚动过丰术．精神不堪打击，就托人之岛上的朋友婉转相告。摩根听到女儿病故之后，十分悲戚，不可避免地联想到姐姐莉芷的死。摩根说，我的莉芷终于会晤了我的娃妮。
     一八九五年三月达尔逝世，摩根甚感悲痛。达尔过世后，卡尔斯街教堂留下的牧师空缺，迅即由约翰·朱伟德（John Henry Jowett）补上。约翰·朱伟德非常出色地牧养卡尔斯街教堂，以致美国著名的布道家华尔逊（Arthur Tappan Pierson）赞誉卡尔斯街教堂是世界上最好的教堂。
     约翰·朱伟德在卡尔斯街出色的献身精神，激励了在威斯敏斯特路服事的摩根。摩根认识到，神给每人的恩赐不同，他从神所领受的专长，是要他更深地认识神的话语，为此他也曾在鲁奇来村许愿，要在余生教导信徒们圣经，解释圣经的真义。摩根从圣经中挖掘到的宝藏，使他在伯明翰的讲台上的信息，充满着亮光，公众挤满了威斯敏斯特教堂，他的内心由是充满着喜乐。
第7章 初次访问美国

     前文说过，摩根在犹太人学校任教时，结交了一位爱主的弟兄史威夫特，两人性情相投，其友谊有如戴维之与乔纳单。
     一八九六年初，正在美国新泽西州（New Jersey）循道会教堂（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担任牧师的史威夫特，邀请摩根到美国访问。史威夫特为摩根的访美，作出了安排，首先要让摩根在自己的循道会教堂讲道，继之他安排摩根前往芝加哥（Chicago），在美国大布道家慕迪主持的慕迪圣经学院（Moody Bible Institute）讲课。根据惯例，任何人要在慕迪主持的机构和聚会讲道，必须等到慕迪亲耳聆听过那人讲道，那人才能获邀请。这一次慕迪打破惯例，接受史威夫特的推荐，同意在慕迪未听过之前，就邀请摩根在慕迪主持下的机构讲道。
     一八九六年八月二日，摩根乘搭轮船，远涉大西洋，在八月七日，抵达纽约；来接船的是史威夫特。两人接着乘搭火车，在午夜到达新泽西州；摩根于是落榻于史威夫特在新泽西州海洋镇（Ocean Grove）园溪花园（Round Lake Park）的住宅。
     摩根在史威夫特牧养的教堂讲的第一篇道，经文是马可福音三章一至五节、马太福音十二章九至十二节、路加福音六章六至十节，题目是《枯干的手》。会众的反应很好，很注意听。摩根发现美国的会众，十分亲切，其流露的爱心，超越过一般的英国会众。
     摩根原想按原定计划前往芝加哥讲课，突然接到通知，说慕迪要在家乡——马萨诸塞州（Massachusetts）的北田（Northfield）——接见摩根，并表示慕迪会亲自陪同摩根去参观有名的北田聚会（Northfield Conference）的会场。对于这件事，摩根这样记载：
     “北田在环山怀抱中，有一种无法比拟的美丽，那种独具一格的气氛，甚至苏格兰的胜地开西（Keswick）也望尘莫及。”
     美国的名河康涅狄格河（Conneetieut River）流过北田，其河畔座落着慕迪的住宅、北田聚会的会址，和北田的学校等。这些学校也为慕迪所创立，来培养北田的男女孩子们。
     摩根到达北田时是中午时分，要到第二天才由慕迪接见。在这空档的时间，他听到美国杰出的解经家厄曼博士（Dr．William J．Erdman）和英国属灵领袖迈尔（Frederiek Brotherton Meyer）正在带领大家查考圣经。摩根在一座山丘，叫园顶（Round Top），参加小组聚会；最使他难忘的，是具有特殊恩赐的孙盖（Ira David Sankey）在大聚会上的献诗。
     第二天早晨，慕迪接见了摩根，两人简单地交谈几句之后，慕迪就带着摩根，乘上马车，到北田各处观光。两人一起忆述一八七四年慕迪初次到伯明翰传福音的美好日子。当晚，慕迪讲道；聚会完，慕迪在家里接待北田聚会的讲员们，彼此间有交通、分享。最令摩根受宠若惊的，是摩根也在受邀之列。摩根自忖，自己并非北田讲员，此行单单为着会晤慕迪而来，何来资格厕身于这些举世闻名的讲员之列。更加没有想到的是，当摩根在家庭聚会结束后，走向慕迪门口向慕迪这属灵前辈告别的时候，慕迪竟然告诉摩根，翌日早上十小时北田大聚会的讲员就是摩根自己。这消息来得这么突然，而慕迪的通知又等同一道命令，摩根只好延迟了前往芝加哥的行程，在第二天早晨，站在北田聚会的讲台上讲道。向来站在这讲台上的，是美国许多被神大用的仆人，以及世界各地许多非常有属灵份量的布道家。
     那天摩根在北田聚会讲的题目是《拿撒勒的木匠》，述说主耶稣在拿撒勒那段隐藏的日子。摩根讲的时候，觉得很释放，有能力从他里面出来。概括一句，摩根之行是喜乐的，和有果效的。至于慕迪，他对摩根有这样的评价：
     “几年前，英国韦斯利公会的人认为摩根不会讲道，所以说他不合格。如今我只能这么说，摩根的话语确实摸着我的心，我相信他确实完全被神的灵所充满。”
     接着摩根前往芝加哥。有一星期之久，他对着慕迪圣经学院的学生讲课；这使他重温他早年教书的日子。学生们一直以渴慕的眼光，以受教的态度，来接受新事物的知识。摩根那次解释的经文，是整本的玛拉基书。在英国时，他已经作了充份的备课工夫，所以他释经的内容是充实的，同时也是满有亮光的。
第8章 从伯明翰转移到伦敦

     摩根从美国回到伯明翰之后，伦敦托林顿公园（Tollington Park）的新庭教堂（New Court Church）的牧师职位，出现了空缺。一八九六年十一月，摩根曾接受邀请，在新庭教堂讲过一次道；新庭教堂很满意；不久就发出聘请书，希望摩根到他们的教堂牧会。摩根经过祷告，觉得这是主的带领，于是接受聘请，于一八九七年，出任新庭教堂的牧师。
     摩根在新庭教堂讲道时，伦敦许多教堂的会友，也挤出时间去听他讲道。他们觉得他讲道与众不同，既生动，又有充实的内容。同一时期，在伦敦牧会的浸信会杰出的布朗博士（Dr．Charles Brown）作见证说：“许多流动的会众回到原先的教堂与主任牧师交谈时，曾表示，若所有的传道人像摩根那样讲道，伦敦各处的教堂将坐满了人。”
     当摩根在伦敦享有盛名时，摩根在美国也受到广泛的欢迎。一八九七年八月摩根再度受到慕迪邀请，到北田聚会讲道。
     紧接着的一八九八年至一八九九年，摩根都应邀到北田的夏令圣经退修会讲道。一八九九年摩根除了到北田之外，还前往美国和加拿大的十三个大城市讲解神的话语，从而树立了摩根作为圣经解经家的权威地位。
     摩根在新庭教堂牧养期间，尽心尽力服事弟兄姐妹。摩根喜爱这个教会，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也热爱摩根，他曾经这样说过：“世界上没有其它任何一个教堂的聘书，能叫我离开这个我心爱的教会。”
     一九零零年初，在毫无先兆的情况下，摩根的痼疾——喉痛——又发作，这次他被诊断到患上致命的扁桃腺炎。几个医生会诊之后，通知摩根必须停止讲道两个月，完全息音。对医生的吩咐，摩根是绝对的顺服。经过了两个月的治疗，效果并不显著，又忍受了几个星期的剧痛和衰弱，医生终于在同年二月十三日，为摩根动了手术。手术费时一个半钟头。
     他的秘书郝微儿小姐（Mis Winifred Howell）在当日的日记簿上这样记载：“手术—— 一个半钟头——以赛亚书四十一章十三节：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必搀扶你的右手，对你说，不要害怕，我必帮助你。”
     摩根康复之后，就前往探访英国解经家的老前辈帕克博士（Dr．Joseph Parker），数年前帕克博士在伦敦主领查经聚会时，摩根曾前往聆听受教。摩根向帕克博士请教：“我不明白神为什么把我摆在一边。我不是在埋怨；不过许多人在病后都说到他们在病中看到新的异象，得着从神那里来的新的启示；但我觉得在这次病中，我在灵性上并没有什么收获。”帕克老前辈的话带着智慧：“不要分析说你是怎样感觉，也不必理会你是否知道；你的会众会感觉得到，在你的话语中，实在有新的亮光。摩根对帕克博士的话，深思不已，事后摩根作见证说：“受苦是于我有益，好叫我更懂得去安慰那些在苦痛中和患难中的心灵。”
     一八九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慕迪逝世之后，北田查经聚会的重任急需人承继。摩根虽然在一九零零年夏天再度站在北田聚会的讲台上；但他没有想到，自从一八九六年他和北田聚会结下不解之缘之后，他竟然会在北田聚会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一九零零年十月，慕迪的儿子威廉·慕迪（William Revell Moody）横度大西洋，来到伦敦寻找摩根，邀请摩根前往北田，去带领北田的解经退修会和发展中的学生宣道事工。威廉·慕迪一心一意要秉承父亲的遗志，执行一项称为北田推广计划（Northfield Extension）的事工。
     前文说过，就摩根个人来说，世界没有任何一个教堂，能叫他离开他心爱的新庭教堂；但是，这只是他个人的选择。当威廉·慕迪不远千里而来，亲临伦敦，要他去承担更大的事工，去继承前辈慕迪未完的属灵大业，他不得不加以慎重的考虑。摩根这样叙述：“我长期以来，一直这样感觉，神在装备我，是要叫我可以服事众教会，而不是服事某一个特别的教堂。如今，这种环球性的事工的门已为我打开。再等待下去，等于是我个人的拣选，而我渴慕的，正是神的拣选。”
     一九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摩根卸下了他在新庭教堂的牧职。同年六月十二日，摩根举家动身，前往美国。在前往美国之前，摩根到英国十多个城市作巡回讲道，内中包括他多年事奉过的中部地区。临行前，英国各宗派打破界限，在伦敦的城市教堂（City Temple）为摩根举办了一个隆重而温馨的告别聚会。主持欢送聚会的，是属灵老前辈帕克博士；其它赴会的，包括许多曾经帮助过摩根的老同工——吉普士·史密斯（Gipsy Smith）和曼多儿（Gregory Mantle）等。曼多儿就是当年评分摩根讲道不及格的里田路韦斯利教堂的评审员。那一天城市教堂挤满了人，必须请求警察前来维持秩序。帕克博士说，他从未看过城市教堂曾有这么多人来聚会。
第9章 服事美国众教会

     当摩根决定到美国去参与北田推广计划的时候，他的母亲伊利沙白·摩根知道了很高兴；她并自告奋勇，愿意随儿子全家赴美，以使她在美国作几个孙儿的家庭老师。摩根的父亲乔治·摩根，则持异议，认为摩根不应该遗弃本土的事工，到新大陆拓荒。不过，当乔治·摩根的老伴到了美国之后，乔治·摩根翌年不甘寂寞，作出让步，也同意迁居到美国，以便三代同堂，全家团聚。摩根也很有爱心，百忙中抽空回到英国，帮助父亲打包行李，尽儿子的孝道。许多人成名之后，就不关心父母，在这方面，摩根有美好的见证。
     摩根和威廉·慕迪所从事的北田推广计划，是以北田为根据地；但是摩根的时间表却排得满满，他需要前往美国各地传福音和讲解圣经。推广计划包括安排他每年要有几星期回英国领会，及在夏天时主持北田夏令解经退修会。
     钟马田（Martyn LIoyd—Jones）——摩根日后的承继人——说过，摩根的功用发挥得适逢其时，是在慕迪和孙盖的传福音热潮之后，大批的初信者正需要受到造就和亟须有人教导他们读圣经，为他们作坚信的工作。
     事实是，每当摩根讲道时，成千上万的人，蜂拥着去听他。有一晚摩根在明尼苏达州（Minnesota）的圣保罗（St．Paul）布道时，除了挤入大礼堂的六千人之外，有数百人不得其门而入。摩根在宾夕法尼亚州（Pennsylvania）的威尔克斯·巴尔（Wikes－Barre）领会时，由于会众太多，临时改换更大的会所：那晚尽管滂沱大雨，会所仍是坐满了二千人。在华盛顿州（Washington）的西雅图（Seattle），摩根在主日要分两堂讲道，下午对二千人讲道，晚堂则对另外三千人。在乔治亚州（Georgia）的亚特兰大（Atlanta），摩根讲道的地方，是浸信会教堂（The Baptist Tabernacle）。那间教堂的主任牧师布诺顿博士（Len G．Broughton），是亚特兰大教会历史上神大用的仆人。摩根在亚特兰大的浸信会教堂一个主日要讲三次道，讲台上也坐满了人，摩根记述，自己连站的位置几乎都没有。在亚特兰大，摩根和布诺顿博士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日后他出任伦敦威斯敏斯特教堂牧师时，曾多次到亚特兰大讲道；而布诺顿则来伦敦，两人互相交换讲台。
     一九零二年八月，摩根在北田解经聚会的主题，是旧约时代的小先知。他不是照着旧约圣经一字不苟地讲小先知；他所述说的小先知，是生动活泼的、有血有肉的、栩栩如生的。必须指出，他从来不夸张所讲的，也不歪曲经文，他能口若悬河地、如数家珍地缕述这些小先知，是因为他花了长时间去研读他们。不论他是乘着火车奔驰在平原上或穿越过崇山峻岭，不论他是静养在北田的住宅，小先知都成为他日思夜想的对象，他似乎和小先知生活在一起。在摩根的日记里，你会读到这样的话：“今早我潜心埋首在哈巴谷书里，而尝到其中的甘甜。”
     敦布尔（Ralph Turnbull）为《坎培·摩根精选集》（The Best of G．Campbell Morgan）一书作序时，赞扬“摩根从未尝试自己作发言人，而是以谦卑的灵为神作见证，是以神的话语作为根基和内容。摩根基本上是一个解读者。”
     布里斯哥（D．Stuart Briscoe）为摩根的名著《使徒行传》（The Acts of Apostles）写序时，这样说：“许多人发问，一个像摩根这样的人，没有受过正规的神学训练，怎么可能成为如此卓越的解经家和作家？理由很简单，他在这方面有特别的恩赐，他很忠于他的职责，同时他很殷勤用功。他的生活很有规律，早上六时就闭门灵修读书，在正午之前不许任何人搅扰他。他是到了下午才翻阅报纸的。”
第10章 在威斯敏斯特教堂
     一九零四年六月，摩根被呼召重返伦敦，在位于白金汉门（Buckingham Gate）的威斯敏斯特教堂（west Minster Chapel）担任主任牧师。他的好友史威夫特自动请缨，担任他的助理牧师。当摩根和史威夫特未到威斯敏斯特时，这间公理会教堂失去了往日的光辉。教堂的上层楼座因会众稀少，已有十五年没有打开，铺满了蜘蛛网和灰尘；而楼下来作礼拜的，约有二百位会众，他们这么少的人数和宽阔的讲台相比，实在不成比例。
     一八四三年开始，威斯敏斯特教堂的首任牧师塞缪尔·马丁（Samuel Martin），经过二十五年很有果效的服事，人数不断增加，教堂两度予以扩建。塞缪尔·马丁的敬虔、爱心，和丰盛的生命，使信徒们得着激励。在塞缪尔·马丁之后，一共有三位牧师相继接棒，计有亨利·西门（Henry Simon）、享道尔（W．Evans Hurndall）、威斯特洛伯（Richard Westrope）。威斯敏斯特教堂的没落是从威斯特洛伯接任开始的，威斯特洛伯是个理想主义者，他把教堂变为社会服务中心。为了扶助贫穷的和卑微的，他把庄严的威斯敏斯特教堂变得平民化，提供了游乐所、职业介绍所、法律援助处，和医疗中心。
     一九零二年，当摩根在美国服事众教会的时候，威斯敏斯特教堂曾派遣一位代表包威尔（R．C．Powell），远涉大西洋，去追踪摩根。包威尔找到摩根之后，就落力争取摩根回到伦敦，来牧养威斯敏斯特教堂。
     摩根经过了长时间的祷告，里面清楚这是神的呼召，才接受了威斯敏斯特教堂的聘请。一九零四年十月，摩根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传讲的第一篇信息，是“我们传讲基督是主”。摩根说，这位为主为王的基督，必须是教会生活和事奉的中心，一切的事奉必须为着主，并把荣耀归给他。从此，摩根把威斯敏斯特教堂的性质转变了，不再是一个社会服务中心，而是一个传讲神的话语的场所。摩根解经的中心题目，即是基督。在芸芸的会众之中，后来就产生了一位专以基督为中心和题目的属灵伟人史百克（Austin Theodorc Sparks）。史百克比摩根小二十五岁；史百克除了曾在摩根的查经班受教，又曾从宾路易师母（Jessie Penn－Lewis）得着帮助。
     有的传记作家认为，单是摩根在威斯敏斯特教堂的事奉，就足够写成一本书；故此，这本从数本书浓缩而成的小传，只好把摩根在这一时期的经历和事工，尽量予以压缩。
     威斯敏斯特教堂，在摩根带领之下，急速增长，很快地整个教堂坐满了人，上层的阁楼也座无虚席。
     教会里的姐妹们也不甘后人，组织了姐妹团契（Sisterrhood），由五位虔心委身的姐妹负责，她们当中，有奉献终身，以医术服事人的女医生蔡哪·慕托（Dr．Charlotte Murdoch），和伦敦差传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秘书长的妻子嘉娜夫人（Mr．A．M．Gardner）。
     威斯敏斯特教堂在摩根带领下，在属灵事工上最重大的突破，就是看到差传的异象，从而肩负了差传的使命；威斯敏斯特教堂于是成为一个推动差传事工的教会。一九零六年，威斯敏斯特教堂差派了杨格医生（Dr．Andrew Young）到中国去。紧跟着的是姐妹团契的负责姐妹蔡娜·慕托女医生也前往中国，她并与杨格医生结婚；夫妻同心在中国带着职业事奉神。
     蔡娜·慕托到达中国作差传工作之后，她的妹妹安娜·慕托（Agne Murdoch）又追随姐姊脚踪，到中国作护士，协助作医务工作的姐姐和姐夫。当慕托姐妹们的父亲—— 一位牙医逝世之后，慕托家的最小的妹妹玛丽·慕托（Mary Murdoch）也蒙召前往中国。玛丽·慕托学中国话特别迅速，中国话说得比两位姐姐都好，玛丽·慕托在一位华人姐妹的陪伴下，在华南一带传福音。
     概括一句，摩根负责威斯敏斯特教堂之后；他靠着信心，以一间教堂菲薄的力量，开拓在中国的差传工作。摩根远在伦敦，却念念不忘在中国数亿失丧的灵魂，我们身为中国人，更应该效法这位解经王子的榜样，奋起传福音。
     中国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在伦敦的传教士，把参加摩根主持的查经班，作为一次必修的课程。在内地会的传教士中，经常和摩根保持联系的，计有嘉伯小姐（Mildred Cable）、伊凡格琳·法兰氏小姐（Evangeline French）和她的妹妹法兰丝嘉·法兰氏（Francesca）。摩根对中国的差传事工保持着异乎寻常的关注；长期以来，嘉伯小姐一直把神在中国所动的善工，尽她所知的告诉摩根；摩根也不时写信到中国，勉励嘉伯和她的同工们。嘉伯小姐作见证说：“摩根研读圣经的热忱，改变了许多传教士的灵命。在中国，你能看见二三十人的细胞小组，抽出时间，来阅读摩根的查经书。摩根是我们传教士的导师和朋友，他不断地纪念我们的差传事工，并经常地为我们祷告。当我在中国服事主时，我和摩根保持着频繁的通讯，我可以毫无拘束地和坦率地向地吐露我在差传工作上所遭遇到的一切困难。”
     一九零五年一月，摩根在诺福克（Norfol）的海岸的蒙特斯里（Mundesley）村落，看到了一座古老的山地大宅（Hill House）。这座山地大宅偎依在沙滩上的凹进的悬岸旁。在这深冬夜里，摩根隐约可以听到从北海（North Sea）正面吹来的凛冽北风的咆哮声。当摩根看到这座年代久远大宅的庭院长满了野草时，他就联想到他刚到伦敦威斯敏斯特教堂时，教堂的楼座也曾铺盖着灰尘和蜘蛛网。
     凭着信心，摩根购下这座山地大宅：他看到一个异象，蒙特斯理将如美国的北田一样，成为英国的夏令读经退修会的营地。
     一九零五年一月，他邀请到妻舅爱德华·摩根（Edward Morgan）来打理蒙特斯理的山地大宅。同年四月，大宅修茸完毕；两个月后，威斯敏斯特教堂的同工们的常年夏令退修公，再也不必前往美国的北田，而是在蒙特斯理举行。
     从一九零六年至一九一四年，共八年之久，威斯敏斯特教堂的同工们，都有十天在蒙特斯理举行夏令退修会。
     一九零六年，也是蒙特斯理读经聚会（Mandesley Bible Conference）开始的一年，摩根的梦想终于实现，他将蒙特斯理建成英国的北田模式的聚会。
     到蒙特斯理来讲道和作见证的，不少是当年被神重用的器皿，包括迈尔（F．B．Meyer）、朱伟德（John Henry Jowett）、毕尔逊（Arthur Tappan Pierson）、费基（Peter Taylor Forsythe）、尼可尔（William Robertson Nicoll）、吉普士·史密斯（Gipsy Smith）、查理士·艾德曼（Charles Rosenbury Erdman）、约翰·钟斯（John Daniel Jones）、卜邦卫夫人（Mrs．Bramwell Booth）等。在这么高层次的和有属灵供应的聚会中，摩根是主持者。而摩根的讲道，并不比其它出色的讲员逊色。蒙特斯里聚会不久成为英国各地教会为在职教牧人员提供进修和培灵的场所。
     一九一 一年，摩根出任位于英国剑桥（Cambridge）的查桑圣经学院（Cheshunt College）的院长。一个从来没有受过正规教育、没有学历可言、没有被颁过学位的人，竟然出任正规的大专院校的院长，实在是一项荣誉，明显地看到了神莫大的恩典和祝福。
     一九一二年夏天，摩根邀请查桑圣经学院全部高级班的学生参加他所主领的蒙特斯理聚会。
     英国周刊（The British Weekly）的助理编辑史杜达小姐（Miss Jane Stoddart）于一九一四年这样评述：“坎培·摩根在德国向英国宣战前夕，即一九一四年八月时，作为一个传道人和解经家，已提升到崇高的位置。”就在这一年，摩根觉得烦琐的行政工作占据了他太多的时间，使他不能专心关注神的事工，他于是辞去了查桑圣经学院院长的职务。不过他仍然每星期五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主持解经聚会，这解经聚会前后维持了十年之久。从一九零四年至一九一四年，每次聚会人数总是在一千五百人至二千人不等。
     到了一九一五年，摩根已经五十三岁，繁重的工作拖垮了他的身体，他终于病倒了。从前，每当他不舒服时，他很快就得着康复；随着年龄的增长，抵抗力大为削弱，他有好几次病倒，几乎要了他的命。不过，摩根深信他的工作还未告一个段落，许多事工等着他去完成，他于是凭着信念，不屈不挠地，以坚强的求生意志，多次再从病床上爬起来。
     一九一七年一月，他觉得若换一个环境，也许会对他的身心有帮助；既清楚这是神的旨意，他就卸下了威斯敏斯特教堂的牧职。
第十一章 在各地巡回讲道

     摩根卸下威斯敏斯特教堂的牧职之后，澳洲墨尔本（Melbourne）康宁士街公理会教堂（Coffins Street Congregationa1 Church）来信邀请他去澳洲负责讲道。由于当时正值世界大战，英国政府严禁妇女和小孩在战时从海路出国；摩根若要前往澳洲，只能独自前往，不能携眷随行。故此，一九一七至一九一九年，他停留在英国两年。
     一九一七年，基督教男青年会（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eiation）在伦敦的北部的迈德美公园（Mildmay Park）附近，买了一些物业作培训中心。青年会秘书长耶柏爵士（Arthur Yapp）邀请摩根提供协助。摩根于是应邀在青年会作培训和释经的工作。另一方面，威斯敏斯特教堂一时找不到合适的牧师，主日讲台仍由摩根负责，一直到一九一八年五月，其空缺才由纽约第五街长老会教堂（Fifth Avenue Presbyterian Church）的牧师朱伟德博士（Dr．John henry Jowett）补上。两个月后，青年会也聘请了格洛弗博士（Dr．T．R．Glover）接替了摩根的职务。
     摩根在伦敦的公理会教堂中，每一间至少讲过一次道，但是他最熟络和最感亲切的，是伦敦北部的海贝里·夸兰教堂（Highbury Quadrant Church）。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海贝里·夸兰教堂长达十四个月没有牧师牧养，其间摩根多次前往讲道。一九一八年九月，摩根答应该教堂再负责讲台一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土兵陆续由战场退伍回来，一九一九年五月时，海贝里·夸兰教堂点算一下人数，知悉信徒中，有八十一人没有回家。在追思聚会上，公众虔敬地肃立着，聆听摩根逐一地读出受难者的名单；末了，摩根以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三节为讲题。“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
     一九一九年八月七日，摩根乘搭海轮前往美国作巡回讲道，这是他一生中最伟大的，也是最有果效的时期。在接下去的六年半中，他巡回美国和加拿大各地，跨越了十五万英里的路程，讲道超过三千多次，事奉的门为他大大敞开，他的视野也为之无限地扩展。
     美国的北卡罗莱纳州（North Carolina）夏洛特（Charlotte）的《长老会模范报》（Presbyterian Standard）赞誉摩根是解经家王子（A Prince of Preachers），说摩根即使把经文读上论百次，总是有新的亮光，绝不会老调重弹、千篇一律；该刊物又说，难以理解摩根会有这么大的恩赐。
     一九二三年春天，摩根在弗吉尼亚州（Virginia）的马桑涅达泉（Massanetta SpringS）主持了一个查经聚会，参加聚会的威廉·哈德生牧师（William E．Hudson）说出他的感受：“摩根博士，世界上拔尖的解经家，正处于最巅峰的状态。他对圣经原文的深奥认识和对历史的渊博知识，使他成为众人信服的导师。”
     在北卡罗莱纳州的蒙特里特（Montreat）主持美南长老会夏令退修会（Southern Presbyterian Summer Conference）的林格博士（Dr．Walter L．Lingle）作见证说：
     “在一九一零至一九二四年之间，可容二千五百至三千人的会场总是坐满了人，讲员都是从大西洋两岸邀请来的有恩赐的讲员；根据我个人的判断，摩根是其中最伟大的讲员和最出色的解经家。”
     摩根在美国的服事产生了重大的震撼力；他在加拿大各地的事奉也引起了同样程度的反应。每当摩根在加拿大的一个地方主领一个查经聚会之后，多伦多（Toronto）的圣经教育使团（Missions
of Biblical Education）都会接获许多信件，述及摩根的聚会所带来的信息是多么令人蒙福，而其影响力则是极其深远的。
     加拿大哈利法克斯（Halifax）松山学院（Pine Hill College）的校长马金农（Clarence Mackinnon）确信，没有人，像摩根那样，透过解经，大大地帮助了加拿大的众教会。马金农又说，我在加拿大听过他讲道和查经论千次，但是没有一次是枯燥无味的。
     加拿大的罗宾逊博士（Dr．F．A．Robinson）记述：
     “摩根的祷告是这么迫切，他所显示的信心，说明他是一位认识神的人。我总是觉得，在他的祷告里，他一直认识到救主所教导他的：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说到查经，摩根说过，他在下笔写出埃及记释经书之前，至少反复读了出埃及记四十遍。摩根喜欢引用他的朋友哈顿（John A．Huttofl）的一句名言：圣经的经文若没有属灵的内容，是供应不了生命的。”
     摩根非常谦虚，从不以为自己高人一等，有一次加拿大蒙特里尔（Montreal）的一个长老会教堂请他讲道，他负责下午三时和晚上八时两堂道，而他的同工则负责中午那堂道。当摩根发现，在告示牌上，他的名字是用大号字而他的同工的名字是用小号字时，他立刻提出抗议，坚持告示牌上两人的名字必须一样大小。
     一九二六年一月至五月，摩根有五个月之久，在美国俄亥俄州（Ohio）辛辛纳提（Cincinnati）第一长老会（First Presbyterian Church）担任牧师，与他同时担任牧师的是他的长子宝丝瓦·摩根（Percival Cam Pbell Morgan）。父子连手带领一个教会，被视为美国教会历史上的美谈。
     一九二七年十月，摩根到洛杉机（Los Angeles）的百奥拉神学院（Biblical Institute of Los Angeles）担任教职。十一月间，该神学院教务长麦因尼斯博士（Dr．John Murdoch Maclnnis）著作了一本书《渔夫哲学家彼得》（Peter，the Fisherman Philosopher），麦因尼斯特别邀请摩根为该书写了序言。摩根在序言中，说该书最大的价值，是帮助那些当时被争论所困惑的人，并说该书澄清信徒们有关基要派的一些信仰问题。
     没有料到，该书出版后，该神学院的董事中，有几位属于正统基要派；他们受到基要派领袖莱里（William Bell Riley）的影响，抨击麦因尼斯信仰不纯正，结果麦因尼斯被迫辞职。
     摩根是麦因尼斯的朋友，认为麦因尼斯并非新派（Modernism）。对于正统基要派这样诬陷麦因尼斯，摩根感到十分愤慨，他于是于一九二八年底辞去百奥拉神学院的教职。
     一九二九年九月，美国费城（Philadelphia）的会幕长老会教堂（Tabernacle Presbyterian Church）一时找不到牧师，就聘请摩根出任牧职，摩根欣然接受。摩根主持该教堂的第一次主日崇拜时，出现了该教堂二十五年来从未有过的众多人数。一位担任教授的信徒对摩根说，你在这里作的是破冰的工作；摩根回答说，不过我发现冰块底下的水是温暖的。
     到了一九二九年底，摩根已经奔驰了七十一万四千英里，横渡大西洋四十九次，讲道两万次。不论从什么角度衡量，这表现是令人惊喜的。他的秘诀就是，每天亲近神，从神那里支取力量。
     一九三零年位于美国波士顿（Boston）芬道（Fenway）的哥登神学院（Gordon College）聘请摩根前往讲课。这样一来，身兼牧职和教职的摩根，每周要抽出时间，辛苦地往返于费城和波士顿之间。当火车飞奔在六百五十英里的路程上时，年己六十七岁的摩根，抓住机会，既为教堂准备讲章，又为神学院准备课程。他长时间与神同行，与神交谈，再把他从神所领受的，在讲道中分享给会众，在授课时分享给学生。
     不过，摩根的体力终于不支，他不时患上失忆症，虽然很快恢复正常，但这是精神崩溃的先兆。医生经过诊断之后。认为他这样消耗体力，已经临近极限，劝喻他必须立刻停止每周往返费城和波士顿的劳累旅程。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体力不支的摩根，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哥登神学院的师生。
第十二章 归回故土英国

     一九三三年，摩根回到威斯敏斯特教堂，襄助老迈的休伯·宣信牧师（Rev．Hubert Simpson）。由于休伯·宣信身体日渐衰落，一九三四年主日的两堂讲道和查经班就由摩根独力承担。
     但是，别忘了，摩根也不年轻，他已是一个七旬的苍苍老年人。面对着二千个会众，他的信息仍是那么有能力，声音仍是那么宏亮，其感染力仍然不减当年。三十年前在这教堂听过他讲道的人，都感到惊讶，特别当他们知悉，摩根前不久，在美国曾身体不支，而精神也几乎崩溃，故此才决定返回故土英国。
     一九三四年夏天，摩根恢复了蒙特斯里（Mundesley）退修会，由嘉伯姐妹（Mildred Cable）作见证，述说她在中国作差传工作时的所见所闻。在摩根的一生中，他不断地关怀在中国的宣教事工。
     那时，会众都认为摩根的体力不减当年；同工们所知道的是另一面。正如申命记三十三章二十五节所说的：“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
     一九三五年，蒙特斯里夏令退修会之后，他又急筹办另一届夏令退修会；只是这时他觉得力不从心，精神的疲累加上体力的衰弱，使他经常头晕。最严重的，是他又出现间歇性的失忆症。对于一个传道人，患上失忆症，在心理上是一项重大的挫折。不幸的是，他同时又患上讲台恐惧症。好在每当他开始讲道后，畏惧感就消失；只是这样以坚强的意志与恐惧症搏斗，消耗了他不少的精力。每当他上台后不久，他就感到困倦。
     医生劝喻摩根要中止讲道，摩根却坚持讲道下去，认为一个人坚强的意志能胜过一切的软弱。
     一九三六年，威斯敏斯特教堂为他讲道六十周年，举行一个庆祝会。蒙茅（Monmouth）的循道会教堂把当年课室里那张讲道的桌子赠送给威斯敏斯特教堂。经过了六十年，摩根已经被大西洋两岸尊称为解经王子，他的书籍也已被翻成各种文字，销行世界各地。在他身上，彰显了神丰盛的生命和超卓的智慧。在六十周年的庆典上，英国最大的四个宗派，打破了宗派的屏障，差派了四位代表出席庆典。他们是哈顿博士（Dr．John Hutton）、伯力博士（Dr．Sidney Berry）、瓦尔特斯牧师（Rev．C．E．Walters）和布朗博士（Dr．Charles Brown、）
     一九三七年夏天，摩根最后一次前往美国，在那里逗留三星期。在费城的会幕教堂，他追忆他六十年的讲道经历。结束时，他说，我知道夕阳正在西垂，阴影正在扩大，但我比任何时候更领会到传道书十一章一节：“当将你的粮食撒在水面，因为日久必能得着。”
     摩根像旧约的圣经里的摩西一样，知道要在在世之年，寻找一位合适的继承人。摩西找到了乔舒亚：摩根找到的是钟马田（Martyn LIogd—Jones）。乔舒亚如何是一位属灵的伟人；钟马田也如何是一位属灵的伟人。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日，在一个浓雾密罩的晚上，钟马田正在伦敦皇家阿尔伯厅（Royal Albert Hall）讲道时，七十二岁高龄的摩根前去聆听他讲道。钟马田讲完道，摩根到讲台后去与钟马田握手。最令钟马田惊讶的，是举世闻名的解经王子摩根，竟对只有摩根一半岁数——三十六岁——的钟马田说，在英国，除了你，没有人可以驱使我在这雾密的晚上出来听道。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主日，钟马田应摩根邀请，到威斯敏斯特教堂讲两堂道。不过，钟马田在那些日子，曾说过，只要摩根活在世上一日，我是不会到威斯敏斯特教堂服事的。
     事情的演变，是钟马田无法臆测的。一九三七年六月，钟马田应邀到美国费城的长老会讲道，摩根那时也在费城，住在儿子豪华·慕迪（Howard Moody Morgan）家里；摩根也来听钟马由讲道。钟马田讲完道，第一个跑来跟他握手的，是摩根。钟马田随后与其它会众握手时，留意到摩根不时定睛注视他，摩根并且若有所思。钟马田是何等聪明的人，这时已意识到，摩根有意找他为接班人。
     一九三八年九月，钟马由果然在摩根陪伴下，走上主日晚堂的讲台，开始在威斯敏斯特教堂讲道。钟马由此时知名度很高，正被主大大使用，教堂里座无虚席。
     一九三九年四月二十三日，摩根正式向公众宣布，钟马由应邀担任他的伙伴牧师（Associate Pastor）。摩根又说，假若你们当中有人不知道伙伴（associate）和助理（assistant）的区别，你们最好回家去查查字典。七十六岁的摩根，很喜乐地当众确立了钟马田为他的继承人。
     一九三九年九月三日主日，当摩根在讲道的时候，有人递一张纸条给他；他于是中断讲词，通知会众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摩根刚说完话，警报就响，警告全伦敦市民德国飞机正在空袭，威斯敏斯特教堂里全体会众随着安静地走到地下室避难。
     摩根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一九一四年时，教堂的会众在大战期间挤入教堂，视教堂为庇护所；二十五年后的二次大战，英政府为了防备德军空袭带来的伤害，规定妇女、小孩，以及辅导小孩子的老师，要遵令疏散到乡下；而在伦敦，晚上又有灯光管制，不能有聚会。星期五晚上的查经聚会不久改期到星期六下午二时，主日晚堂聚会也改时为主日下午二时半。上述种种情况，使聚会的人数骤减。奉献的收入也大幅减少，九月份第三星期只有三十五英镑的献捐。到了九月底，司库要从其它项目的基金挪移一百英镑来应付教牧员工的薪俸。同年十月执事会上，为了应付经济困境，摩根的年薪从一千一百英镑削减为八百英镑；钟马田则由年薪七百英镑削减为五百英镑。
     最令摩根伤感的，是战争并没有缓和的征兆，连续有四十七晚，平均每晚有二百架德军轰炸机空袭伦敦。摩根承认那段日子不容易度过；但他说，靠着主的恩典，我灵里经常反复有主的话在说：“应当一天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腓立比书四章六至七节）
     这次大战对教堂的聚会生活的影响不可说不小，到了十月底——大战仅仅经过了两个月——聚会的人数从数千人骤减至一百多人。
     到了一九四一年三月，几乎伦敦所有赋有历史价值的教堂都在空袭下坍倒，唯独两位神忠心仆人——摩根和钟马田——所主持的教堂，在神的保守下屹立不倒。
     一九四一年五月十一日主日，伦敦经历了一次空前的德机大空袭。从十日晚的十一时半至十一日早晨五时三十七分，共有五百零七架德机轰炸伦敦，结果有一千四百三十六人丧生。伦敦有二千二百处发生火灾，在同一时间有七百英亩面积的土地正在燃烧。被炸弹击中的建筑物，包括威斯敏斯特教堂周遭的国会大楼、威斯敏斯特学校（Westminster School）、威斯敏斯特大教堂（Westminster Abbey）；但是威斯敏斯特教堂（Westminster Chapel）却蒙神保守，没有损坏。
     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摩根表现出，他是一个完全舍己的人。他在威斯敏斯特教堂，没有退休金可支取。他住在教堂旁的圣尔明酒店（St．Ermin’s Hotel），一切起居生活单靠威斯敏斯特教堂的牧职薪俸，而他此时已是七十八岁老叟。不过，摩根没有考虑到自己的生活问题，他坚持，只要有一位信徒留在威斯敏斯特教堂，钟马田都要继续牧养教会。一九四三年四月，摩根提出辞职，但同工们不接受，条件是他一星期只讲一次道就够了。同工们认为，他只讲一次道，就可视他为仍然在职，他就有薪俸可领。
     一九四三年七月十八日，摩根写信给威斯敏斯特教堂的全体教牧同工，信中说：“我正式向你们辞职，并在八月份正式生效。我不再对教会的前途担忧，因为我的同工钟马田，是神所引导的人，他所讲解的，完全遵照圣经，他绝对忠心于基要的信仰。”此时摩根已经迈向八旬，一个曾经每周讲道十二次的人，如今一周讲道一次已经觉得很勉强和费力。他的同工马叙（Arthur E．Marsh）作出粗略的统计，摩根从一八八六年至一九四二年，曾在陆地和海洋上跨越过八十一万二千零十四英里路程，讲过道二万三千六百九十次，在他五十七年的讲道生涯中，平均每天讲道一又五分之一次。上述统计还不包括四百零一次的授课。
     摩根总共在威斯敏斯特教堂服事二十四年，在一九四三年八月最后一个主日，他讲到申命记一章六节：“你们在这山上住的日子够了。”在这个离任聚会上，教堂坐满了二千人，没有伤感的气氛，因为大家都往前看。末了，他以马太福音最后一节作结束：“耶稣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一九四五年初，摩根的身体已经变得极其衰弱，这时他已达八十二岁。他末了一些日子，最喜乐的和最得安慰的，是在主日早上参加主日崇拜，亲耳聆听他的继承人钟马田讲道。到了同年五月，摩根明显地极其衰弱，身体一天比一天差。五月十六日，中午十二时半，钟马田去探访摩根；钟马田看出摩根不久于人世，钟马田故意显得很自然，不让摩根看出这是他们在世最后一次的晤面。钟马田走后，摩根的女医生来巡视。摩根对她说，我即将离世；女医生问摩根，你为什么这么想？摩根说，我从钟马田脸上的表情看出来。钟马田事后感叹说，摩根的生命即将结束，但他的眼光仍是那么锐利，智慧仍是那么超凡；当他凝眸注视我时，仍能窥透我内心的感觉。就在五月十六日这一天，摩根安然见主。
     钟马田又慨叹说：“我尝试说服摩根写自传，或者写备忘录，但摩根不同意这样作。摩根真是一位伟大的布道家。”
     一九四五年五月二十八日，钟马田为摩根主持葬事聚会。曾在中国作差传工作的嘉伯姊妹发言，说出摩根的书如何在中国帮助了许多人，她又谈及摩根在远东如何备受人敬重。
    摩根逝世后，他的同工罗薇夫人（Mrs．Norah Rowe）毅然放弃在英国的安逸生活，自愿到中国过清苦的生活，去寻找失丧的灵魂。
三十、罗伯斯（1878-1951，Evan John Roberts）
[image: image38.jpg]


从一九零四年十一月，至一九零五年八月，在短短的九个月之内，神大大使用一个威尔斯的煤矿工人伊文•罗伯斯。那时罗伯斯正二十六岁，他藉着圣灵的能力，带进了一个令人惊讶的大复兴。这次的威尔斯大复兴，其深远的影响力，并不局限于威尔斯，而是覆盖着全球。不过，很少人知道这位神所重用的器皿罗伯斯，曾经一度精神崩溃，被迫退出工场；留下他一个人在内室，与神单独有面对面的交通。在他末了的一段日子里，他再度蒙福，神再一次使用他。

在众多的属灵伟人中，罗伯斯的经历最为曲折和反覆，是一位最具争议性和传奇性的人物。

第一章 煤矿坑里的童工

伊文•罗伯斯（Evan John Roberts）于一八七八年六月八日，生于威尔斯（Wales）的罗合（Loughor）。

罗伯斯的父亲亨利•罗伯斯（Henry Roberts）为人庄重、守秩序、自律，多年来在煤坑里做活，凭着积累下来的钱，竟能自置物业。罗伯斯的母亲哈拿（Hannah）则是一个乡下铁匠的女儿；她非常热心爱主。

亨利•罗伯斯是加尔文派循道会（Calvinist Methodist Church）摩利亚教堂（Moriah Church）的会友；他忠心地在罗合的摩利亚教堂服事主长达四十年。

像许多家庭一样，罗伯斯也遭遇到困难。哈拿在产后身体极其衰弱，伊文•罗伯斯只好代替母亲，照顾刚生下来的妹妹；而其他稍长的妹妹们则打理家务。不久，亨利•罗伯斯因大腿受伤，只好叫儿子伊文•罗伯斯中途辍学，并把儿子带入矿坑，帮他用唧筒抽水。

本书主角罗伯斯童年的欢愉日子非常简短；他年方十二岁，就披上粗布衣服，在煤矿坑口，提着灯，走入坑道，作童工。

罗伯斯的母亲，看到他跟着父亲和哥哥，走入黝黑的煤坑中，心里感到一阵辛酸。罗伯斯初期在坑道中从事看门的工作，并负责打开和关闭通风设备的通道，好让一车车盛煤的畚箕可以畅通无阻。这是一项枯燥无味的工作。他静坐在黑暗中，直至闪光和辘辘的畚箕声把他从白日梦中唤醒。有一次，一辆装载煤的畚箕脱轨，从斜坡上直冲下来，几乎要把罗伯斯活生生地钉在坚硬的矿石上。这次罗伯斯得以从死里逃生，充分地看到神的手在掌管一切。罗伯斯从小敬畏神，喜爱神的话语。他总是随身携带着一本圣经。每当矿工走入坑道口时，罗伯斯会递上一节经文，勉励矿工在空闲时默想这节经文；到了放工时，矿工一个个拖着疲乏的身体，经过罗伯斯身旁时，罗伯斯会问说，你是否在经文里找到了真理？

许多矿工开始尊敬罗伯斯这个童工，但是很快地，矿工们留意到罗伯斯避开不听矿工们惯用的粗话秽语。更加稀奇的是，罗伯斯对于一些体育消息和娱乐新闻也无动于衷，一点不感到兴趣。矿工们不知道罗伯斯在煤坑中担任童工的三年中，他的心已经被神所夺，他已立下志愿，要更进一步追求属天的事。

一八九三年间，罗伯斯经历一次属灵的危机。他在教堂听道时，感到自己的罪是那么可怕，他迫切需要神的赦免。他于是向神彻底认罪，并信靠神的恩典。当他获得坚定的信心后，他向神许愿，他将委身事奉主。

对一个小孩子来说，罗伯斯好不容易地整天在矿坑里干活，爬出地面后，要赶回家洗澡和吃饭，接着又要步行一英里路，到摩利亚教堂参加聚会，但他持守他向神所许的愿，将事奉主列为首位。

过了不久，罗伯斯又面临另一项属灵的挑战。那是有一次，摩利亚教堂里一位虔诚的执事，述及经常聚会的重要性。他特别提到约翰福音二十章，主来到门徒中间，向门徒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由于当晚多马没有在，得不到这个福份。

这位爱主的执事的话深深地打动了罗伯斯的心，他许愿他要尽可能参加每一个聚会，他要恒心等候并以信心祈祷，不错过圣灵同在的机会。

罗伯斯开始学习小提琴、四弦琵琶，和小风琴，因他深信，熟悉这些乐器，能对事工更有帮助，在传福音时有用处。

罗伯斯下功夫背诵经文，每天花好几个钟头，把圣经一段段背下来。他熟读亚力山大•克路登（Alexander Cruen）所编的《克路登圣经汇编》（Cruden's Concordance），并把心得作了笔记。

一八九四年，罗伯斯十六岁时，神恩待了他，给他一个晋升的机会。矿主撒母耳•多马（Samuel Thomas）成立了一个矿场办公室，找到一个经理负责。那位经理留意到矿工中，数罗伯斯精明能干，口才流利，就提拔罗伯斯为助手兼书记。

几个月后，矿场东主撒母耳•多马察觉罗伯斯会弹几种乐器，就委派罗伯斯担任矿工贫苦子弟学校的老师，教导矿工子弟们乐器、数学，和道德观念。罗伯斯竭尽心力，协助学生们摆脱愚昧无知；并非因着罗伯斯本人有什么高深的学问，而是因为他天性喜爱儿童。

一八九五年，撒母耳•多马看到罗伯斯在教学上卓有成效，就在矿工居住的村落附近，拨地兴建更宽阔的矿工子弟课室，并由年仅十七岁的罗伯斯主理扩建工程。当新课室落成之后，罗伯斯觉得新的课室可以兼作赞美敬拜的场所。他于是把教学和事奉神结合起来。

历三年之久，罗伯斯的生活是充实的和喜乐的，他奔跑在摩利亚教堂和学校小教堂之间。

他有别于同龄的青年人，没有闲暇作运动或其他娱乐节目，他连追求异性的机会和想法都没有。许多伴侣在聚会后手牵着手，上草地上漫步谈心。罗伯斯则时常在聚会后，加入细胞小组，分享从神所领受的。摩利亚教堂特别为罗伯斯在周末成立一个讨论真理问题的细胞小组，由罗伯斯带领，参加的是一些像罗伯斯那样有心追求的青年人。

这段欢愉的日子不久宣告结束。一八九七年开始，矿场不景气，矿主争相削价，竞争激烈，所产的煤堆积如山，供过于求。当矿井陆续关闭之际，被辞退的矿工以单身汉首当其冲。罗伯斯也加入失业队伍，被迫离乡背井，告别摩利亚教堂。

一八九八年，罗伯斯在威尔斯的加地夫（Cardiff）北边的山岩灰（Mountain Ash）找到一份工作。从人的眼光看来，这对他是一项沉重的打击。但是，人的尽头，往往是神的起头；往下三年，神为这个祂所拣选的器皿，打开了敞开的门，神用新的环境，来陶冶他，和装备他。

第二章 在讲道上的操练

尽管罗伯斯在灵命上成熟得早，也善于与弟兄姐妹们交通，不时在细胞小组中分享从主所领受的。但是一直在讲道上没有机会操练，无法发挥在这方面的恩赐。

在山岩灰期间，有一次，罗伯斯到缪尔氏矿井（Builth Wells）附近参加一个小型的祷告聚会。罗伯斯受到圣灵的催促，开声祷告；他的祷告是这么有能力，参加聚会的人都受感动，每个人的心被融化。聚会完，当地的传道人走来向罗伯斯说：“年青人，你有讲道的恩赐，不要糟蹋这个恩赐，要为这事祷告，切切要祷告。”

毫无疑问的，在这关键的时刻，罗伯斯确实需要祷告，他心中有一个秘密的偶像，必须摔碎，即他梦想作一个威尔斯的诗人（Welsh bard）；诗人的身份在威尔斯是备受尊敬的。在山岩灰时，他已经把诗作向当地报刊投稿，不但他的诗被刊载出来，还曾在诗文竞赛中获奖。后来罗伯斯被主使用，他写诗的恩赐就用在属灵的文字工作上。

一九零零年，罗伯斯回到罗合（Loughor），他立刻召集年青的弟兄姐妹，一起聚会；参加的，有的曾是他在贫苦子弟学校的学生，有的曾与他在细胞小组聚会过。他们言明聚会不由任何人主领，每个人顺从圣灵的引导。

罗伯斯在矿井里，时时跪在煤屑中读经和祷告，他是那么专心，似乎不觉得有其他人也在场。罗伯斯的一家人都知道，他曾通宵彻夜地祷告。罗伯斯的母亲哈拿曾这样说：“有一个主日，一件不寻常的事，发生在罗伯斯身上。像已往一样，放工后又参加聚会的罗伯斯，已是疲惫不堪，却在他身上，出现了特殊的情形。罗伯斯不愿意说出发生什么事，但其后他告诉我，他曾面对面与神相晤。”

摩利亚教堂对于罗伯斯能带领信徒们往前，感到欣慰和喜乐。罗伯斯最乐于引述的，是慕勒（George Mueller）的信靠神和祷告生活；本仁约翰的《天路历程》（Pilgrimage）和威廉斯•潘迪舍林（Williams Pantycelyn）的《灵命上的渴慕》（Spiritual Longings）。聚会完，罗伯斯还经常约弟兄们为教会的复兴祷告，教堂的一些执事对罗伯斯这样的废寝忘食，多少感到忧虑，曾找罗伯斯个别交通，罗伯斯用很坚决的态度回答：“但是圣灵确实感动我那样做。”

一九零二年，摩利亚教堂里的几位年长的执事们约罗伯斯谈话，问他是否被呼召全时间出来作传道。那是罗伯斯备受考验的时刻，因有人告诉他，他具有文学和音乐的天赋，他更适合作一个诗人，而不适合担任讲道者或传教士。

有一天，他高声诵读一首关于接受圣灵充满的诗歌。他感觉到神吩咐他要至死顺服，他要专一地事奉主。

他于是走去告诉父母说：“我要忠心服事主，神会负一切的责任。若我没有忠心事奉主，我来日在主的审判台前，将无法面对主。”当他顺服下来时，他得着了平安和所未经历过的新鲜的感觉，他享受到主的同在。

罗伯斯自忖，自己受的教育不够，若能学到一门技术，可以像使徒保罗一样，以织帐棚来维持自己的生计。一九零二年，罗伯斯辞掉煤旷工场的工作，到他舅父在庞达丢来斯（Pontardulais）的弗勒斯特（forest）的一座锻铁厂任学徒。罗伯斯在锻铁厂当学徒共有十五个月。在这期间，他每星期除了主日外，作足六天，每天从早晨八时，只操作到晚上八时，没有多少闲暇可以让他读圣经。

一九零三年，罗伯斯了解到在锻铁厂当学徒无助于他献身事奉神，毅然放弃任学徒工。罗伯斯的母亲哈拿为了公义的缘故，全家省吃省用，赔了一笔款项给自己的兄弟，来弥补罗伯斯提前解除学徒给人所带来的损失。

罗伯斯回到摩利亚教堂，把他有心全时间事奉的意愿向长老们交通，摩利亚教堂的负责弟兄们劝他到纽加塞耳•埃林传道人预备学校（Newcastle Emlyn School）就读；以便考入正规的特雷弗卡神学院（Trefecca College）。罗伯斯在摩利亚教堂操练时所讲的两篇道：一篇是基督在我们身上掌权；一篇是追随主和顺服主。

接下去几个月，罗伯斯到加尔文派循道会在那地区的十二间教堂作巡回讲道，每间教堂讲两次。

罗伯斯出来全时间事奉，在最后阶段，仍需要由两位资深牧师印证。一位是詹京斯牧师(William Jenkins）；另一位来自他任学徒的所在地庞达丢来斯的戴维斯牧师（Rev．Davies）。戴维斯询问罗伯斯，是否认为作传道人可以令人更加尊敬他。罗伯斯答说，我的动机纯粹是心受感动，觉得有责任传福音给失丧的灵魂，我绝不是想到个人的名利问题。

罗伯斯最重视的，还是圣灵的印证，他渴慕得着圣灵的充满。在那时，每晚深夜一时，罗伯斯都被主唤醒，与祂进入神圣的交通；到了五时他再度入睡，然后直睡到九时。罗伯斯认为整件事太过神圣，只能领会，不能言述。这经历给他的全人，带来了根本的改变。

一九零三年十二月，罗伯斯在摩利亚教堂讲道时，说，当我伸出手时，我似乎感到复兴的火，正在焚烧，现在我全身已经被挑旺，我所等待的，就是复兴的明证。其实一九零三年全年，威尔斯的每一个宗派，都在迫切祷告，祈求圣灵的复兴的火，烧遍整个威尔斯。

第三章 进入纽加塞耳?埃林学校

一九零四年夏天，罗伯斯专心从事于准备功课，以应付八月间的入学试。当年和罗伯斯一起准备应考的，还有伊文思（Sidney Evans）。伊文思忆述当年罗伯斯一方面祈求神帮助他在入学试时能顺利通过；另一方面罗伯斯又祈求神赐他圣灵的能力，以便他能尽速地成为传福音者。

伊文思又追述，他和罗伯斯常把书本放在一边，共同交通有关威尔斯的属灵光景。伊文思说，罗伯斯喜欢背诵历代志下七章十四节：“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

一九零四年八月十四日，罗伯斯和伊文思双双考入纽加塞耳•埃林学校，两人交了学费后，于九月十三日正式上学。一到了主日，学生们循例要到伯特利教堂（Bethel Church）做礼拜。该教堂主任牧师是德高望重的伊文•腓力斯（Evan Phillips）。这位年迈的伊文•腓力斯牧师亲身经历过一八五九年的威尔斯大复兴。这时正仰望神，希望神再次动工，圣灵再次在威尔斯，施展大能。罗伯斯毫无掩饰地向老前辈伊文•腓力斯尽诉一些灵性上的奇遇——包括撒但在花园的灌木中向他发出冷笑。伊文•腓力斯这位在灵程上很深的长辈，向年青的罗伯斯直言，说这是他过度劳累而萌生的幻想。至于罗伯斯被呼召的异象，却得着了伊文•腓力斯的印证和肯定。（伊文•腓力斯的孙女婿钟马田David Martyn Lloyd Jones后来带动了一九三零年的威尔斯大复兴。）

纽加塞耳•埃林学校的校长，是伊文•腓力斯的儿子约翰•腓力斯（John Phillips）。

一九零四年九月十八日主日，前进运动（Forward Movement）的布道家塞斯•约书亚牧师（Rev．Seth Joshua）到新码头（New Quay）传福音，塞斯•约书亚发觉，在新码头有非常显著的复兴的灵。塞斯•约书亚牧师在那个主日讲完道时说：“我从未见过圣灵的能力这样明显地彰显在这地方和在这些会众身上，今天我觉得讲道特别畅通无阻。”

一九零四年九月十九日星期一，在新码头，复兴的火带着权能燃烧起来，许多人得着了救恩的喜乐。聚会中有人祷告，有人赞美敬拜，有人作见证，有人述说神在他们身上奇妙的作为。那天晚上，罗伯斯因为伤风，未能参加塞斯•约书亚主领的聚会；但他的好朋友伊文思却去参加聚会。伊文思聚完会，回来向罗伯斯说，他和许多人一起在聚会中，奉献给主，要终身为主作见证。第二天——九月二十日——罗伯斯感冒初愈，也去参加聚会，但罗伯斯坦承，他对十字架毫无感觉，他为自己的硬心哭泣，他却是不能为主哭泣。有一件事是罗伯斯不知道的，是塞斯•约书亚一直在向神祈求，兴起另一位以利沙，来继承他的职事；事情的发展，证实罗伯斯正是塞斯•约书亚所期待的以利沙。

一九零四年九月二十九日星期四，塞斯•约书亚牧师带着约二十位青年弟兄们到伯连喃勒（Blaenanerch）聚会，内有罗伯斯和伊文思。

罗伯斯在聚会时保持缄默，早晨他没有吃早餐，他里面听到一个声音，假若圣灵降临，而你却未预备心接受，那该怎么办？

当塞斯•约书亚开声祷告说：“主啊！折服我们！折服我们！”罗伯斯终于被这句话征服，他一面哭泣，一面迸发出一句话：“折服我！折服我！折服我！”

罗伯斯曾这样忆述当时的情境：

“在我胸臆中沸腾着罗马书五章八节的经文：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我双膝跪下，伸出我的双手搭在前一排的椅背上，我汗流满面，我的眼泪直淌下来，以至我以为体内冒出血来。我喊着说，折服我！折服我！折服我！哦！哦！哦！是的，奇妙的恩典，是神显明祂的爱在折服我。当我被折服时，平安和喜乐充满了我的胸臆。”

一九零四年十月的晚间，罗伯斯在杜•洛维德（Ty Lwyd)的花园里，与伊文思在月光下散步。伊文思看到罗伯斯凝望着月亮，问罗伯斯说，你看到什么。罗伯斯在这之前从未看过异象，他竟对伊文思说，他看到一只手臂从月亮伸出来，好像在触摸威尔斯大地。伊文思于是也抬头一望，和罗伯斯所看到的异象并无两样。在那段日子里，两人同心向神祈求，要十万个失丧的灵魂归向基督。神向两人显示这个异象，是回应了他们的祈求。

且听一听属灵长辈伊文•腓力斯对于当年抢救威尔斯十万个灵魂的异象，分享他当年个人所感受的：

“罗伯斯像镭元素一样，在我们中间不断地燃烧和辐射，拿走我们的昏睡不醒，擦干我们的眼泪，让祷告的车轮在这地区不断运转，……一八五九年威尔斯大复兴时，我哭得不多，但在这次大复兴，我哭到整个心柔软下来。在这场平生最长久的哭泣中，我找到了平生最重大的喜乐。有一两年之久，我感觉到微风在叹息，似乎向我耳语，一场暴风雨正要袭来。紧接着我发觉洪水正在泛滥，整个床榻陷入河谷，整个威尔斯归于基督。”

圣灵开始催促罗伯斯回到他的故乡罗合（Loughor），去向那里的人传扬神的话语，但是那时罗伯斯却没有即刻顺服里面的催促。

到了主日，伊文•腓力斯牧师走上纽加塞耳•埃林的伯特利教堂讲台，开声读约翰福音十七章一节：“耶稣说：父啊！时候到了，愿祢荣耀祢的儿子！”讲台下的罗伯斯轻声说，这地方满有圣灵的同在，我觉得有一阵微风轻轻拂过。主日崇拜后，在一个青年人祷告聚会上，罗伯斯一再重覆地说：“荣耀祢的儿子。”在茶点时，罗伯斯一直叹息，不肯与其他青年弟兄姐妹去参加唱诗练习。

到了主日晚堂聚会，当伊文•腓力斯牧师读到“时候到了”，罗伯斯似乎看到一个景象，看见自己站在故乡罗合的贫苦子弟学校的课室中，面对着昔日的好友和许多青年人。在罗伯斯的心里，有一个声音对他说：“去向这些人讲话！”罗伯斯挡不住这个压力，里面不断催促他，说，你必须去。最后罗伯斯回应说：“如果这是祢的旨意，我一定去！。当他顺服下来时，顷刻间，主的荣耀充满了整个教堂，以致罗伯斯不能直视那荣耀的光辉。

在罗伯斯回到故乡罗合之前，罗伯斯去见伊文•腓力斯牧师，问他这个异象究竟是出乎神，或是出乎撒但。老牧师说，撒但不会催促人去传扬福音。老牧师以敏锐的属灵的鉴定眼光，肯定这是圣灵的催促，认为罗伯斯必须顺从这从天上来的异象。

第四章 点起了复兴的火焰

罗伯斯于是放弃在纽加塞耳•埃林牧职训练学校的学业，乘搭火车前往故乡罗合。在火车上，罗伯斯用铅笔写了一封短信给年青姐妹弗洛衣•伊文思（Florrie Evans），请她为主的缘故，为他将在摩利亚教堂主领一星期的青年聚会祷告。

一九零四年十一月初，罗伯斯回到了罗合，罗伯斯好不容易，才说服了摩利亚教堂的长老执事们，让他主持这个青年聚会；不久前，是这些长执们开会通过保送他到纽加塞耳•埃林学校的。长执们怎能让一个逃学的、不合格的学生带领聚会。罗伯斯重复神的灵如何感动他，催促他，又如何得着伊文•腓力斯牧师的印证，直至长执们无法反驳他。

支持罗伯斯最力的，是摩利亚教堂的两位牧师——但以理•钟斯（Daniel Jones）和多马•法兰西斯（Thomas Francis）。但以理•钟斯牧师告诉罗伯斯，他可以试试看可以作什么。罗伯斯于是开始在摩利亚教堂，向十七个青年弟兄姐妹讲话，其情景，正如他在纽加塞耳•埃林所看到的异象一样。

在聚会中，罗伯斯向青年弟兄姐妹们述说他如何被圣灵催促回到罗合，圣灵如何已经在新码头和纽加塞耳•埃林动工；他并激励他们要接受圣灵的浇灌。起初这些青年人的心刚硬，像石头一样，完全无动于衷。罗伯斯接着接续祷告三次，圣灵此时开始工作，正如约珥书二章二十八节所说的：“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们少年人要见异象。”

聚会结束前，罗伯斯带领青年信徒这样祷告：“为着耶稣基督的缘故，求圣灵充满摩利亚教堂。”罗伯斯讲道的经文是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不要醉酒，……乃要被圣灵充满。”到了末了，所有十七位青年人都降服了基督。

第一晚的聚会到了晚上十时才结束，罗伯斯一家人在这次大复兴中都蒙恩，他的哥哥但以理•罗伯斯（Daniel Roberts）在第一晚就灵性复兴，与弟弟罗伯斯同工，推动整个复兴运动，后来成为长老会的牧师。罗伯斯的三个妹妹玛丽（Mary），撒拉（Sarah），和凯撒琳（Catherine），也同样在第一晚的聚会中，公开承认主名，奉献终身事奉神。

另一个晚上，罗伯斯在矿工子弟学校的课室讲道后，有六个青年人公开决志，愿意委身给基督。

当复兴的浪潮席卷整个威尔斯时，宗派的屏障被拆除下来，浸信会，其他独立教会，也来加尔文派的循道会教堂聚会；事实上也无法阻止人来。除此之外，老年人、中年人、少年人之间的代沟也不存在；甚至连弟兄和姐妹之间的性别歧视也消弥于无形。正如约珥书二章二十九节所说的，神要将祂的灵浇灌祂的仆人和使女。带领复兴运动的罗伯斯一直坚持，所有的国界的、肤色的、种族的界限也应该被祛除。

此时此刻，正是罗伯斯回到纽加塞耳•埃林牧职训练学校向学校当局说情、解释，和寻求谅解的时候。归根结蒂，罗伯斯旷学不是偷懒，而是顺从圣灵的引导。而牧职学校的宗旨也是为着建立教会和兴旺福音。这时罗合一带的教会正处在复兴的热焰中，需要罗伯斯尽他那份职事和功用，就挽留罗伯斯，劝他暂时不要前往纽加塞耳•埃林；补救的办法，是罗合的牧师们，召唤他的同学伊文思到罗合商讨当前的情况。当时罗伯斯面临一个棘手的问题，他是继续求学呢？还是继续服事主？当伊文思到达罗合时，罗伯斯把一大堆从威尔斯各地寄来的紧急邀请信，拿给伊文思看，各地要罗伯斯前往供应；罗伯斯若返校读书，势必辞却这些邀请。伊文思亲眼审视了这些邀请信之后，伊文思本人也毅然决定放弃学业。他先回学校带走自己和罗伯斯的行李；然后成为罗伯斯的同工，到威尔斯各地去开拓更广阔的事工。不久之前，当他们两人在杜•洛维德花园里，同时看到一个异象，即有一只手臂，从月光中伸出，触摸威尔斯大地。

在威尔斯大复兴的初期，每个聚会基本上包括三件事，认罪、祷告、作见证。通常是让那些在前一晚，或前几晚得着圣灵感动、灵性得着复兴的人作见证，叙述生命的大改变的经历和感受。

在一个星期三晚上，罗伯斯在哥洗农（Gorseinon）的力班那斯（Libanus）带领聚会时，鼓励那里的青少年弟兄姐妹参加隔晚在摩利亚教堂的聚会。翌日，罗伯斯在摩利亚教堂作见证，述说圣灵指示复兴的流将扩展到整个威尔斯地区，神并答应弟兄们的祷告，将不少于十万个灵魂，加给教会。罗伯斯又指出，在教会复兴中，个人蒙恩必须注意的四点：

一、有隐藏的罪没有对付，不能得着圣灵的充满；

二、任何可疑之处，我们不敢肯定是对的，或是错的，都要彻底对付掉；

三、完全降服于圣灵的权柄；

四、公开承认基督。

力班那斯教堂的负责牧师多马•法兰西斯（Thomas Francis）坚持罗伯斯在力班那斯持续带领聚会一星期；结果几乎每晚的聚会都看到圣灵的工作。许多会众泪流满面，既为罪痛哭；又为赦罪的平安而喜泣。聚会持续到凌晨三点。接下去，罗伯斯移步到哥洗农（Gorseinon）的丕兰得（Brynteg），在那里照样看到圣灵做工的果效。

当罗合一带的社区被复兴之流震荡时，五旬节的光景再度出现。聚会通常从晚上直落到天亮五点；紧跟着再过一小时，人们就被另一批前往早祷会的信徒所吵醒。全体老百姓都转变为祷告的会众。以前本地的教牧人员认为不可救药、无法可施的男女，现在都主动地归向了基督。成千上百的煤矿工人和镀锡工人的生命有了奇妙的改变。工人们从工场直接奔往教堂，所有的娱乐场所寂无一人。

第五章 舆论界广为报导

欧士丁（T．Awstin Davies），生于一八五七年，比罗伯斯大二十一岁，是威尔斯一个牧师的儿子。欧士丁在威尔斯的《西方邮报》（The Western Mail）任记者，在大复兴席卷威尔斯大地时，他抢先在一九零四年十一月十月星期四，报导了他采访罗伯斯的实况：

“我觉得这种聚会并不是例行公事，聚会时没有预先列出秩序表，不像往常的宗教礼拜一样。每一样表达视乎当时内心的催促和带领。讲员——罗伯斯——并没有坐在显要的座位上，大部分时间，他手持圣经，在通道上来回走动，有时对这个会众讲话，有时对另一个信徒勉励，然后突然和第三人一起跪下，祈求施恩座所赐的福份。又有一位少女站起来，以发自内心的诚挚，唱出融化人心的诗歌；当她唱的时候，忽然有不少人，如同受到雷击，仆倒在座位前，开始哭泣，哀求神的赦免。只见此时，从教堂另一角落，一个青年人，以深沉和宏亮的声音，读出一段经文。到了末了，罗伯斯报告近日编排的各种聚会的时间表，聚会结束时，已是凌晨四时二十五分。即使聚会已告结束，许多人仍恋恋不舍，不肯举步回家。当我步行回家时，我在路上还听见，有几十人在路上，讨论他们生命中最有价值的宗旨。”

从此，欧士丁在《西方邮报》这份全国性日报上，开辟了《复兴运动报导专栏》（ The Western Mail Revival Supplements）；欧士丁也介入复兴运动，为主使用，有很美好的见证。

《西方邮报》对威尔斯复兴运动的报导，引起了重大的回响。一九零五年五月，有一本小册子，由一群专栏作家撰写，内中有六篇报导，以《威尔斯的宗教复兴》（The Religious Rveival in Wales）为名，广泛发行。

当复兴运动一直向前拓展时，更多的新闻媒介，加入报导，引起了英国各地的注目；甚至一些欧洲大陆的天主教国家，包括法国、意大利、葡萄牙等国，都有报刊图文并茂地、详尽地报导了复兴运动的实况。

第六章 复兴的火点燃了罗达谷

一九零四年十一月十二日星期六，摩利亚教堂的牧师但以理•钟斯（Daniel Jones）收到一封信，内容如下：

“我们在亚伯地亚（Aberdare）的伯莱恩•赛安（Bryn Seion）的以便以谢教堂（Ebenezer Chapel）从《西方邮报》在十一月十日的报导，知道在你们教会里，有一位罗伯斯，在事奉上产生了惊人的果效。听到这项消息，我们非常高兴，甚愿整个威尔斯都受到影响和波及。我们这里，对于即将来到的主日——十一月十三日——的讲台，仍未能作出令人满意的安排。你们可否差派罗伯斯到此地，来供应我们。”

罗伯斯毫无犹豫地回覆一封电报，答应如期前往。在罗伯斯看来，罗合已经成为复兴运动的耶路撒冷，整个威尔斯地区将成为复兴运动的摇篮地，正如他在异象中所看到的。

圣灵的工作是人们的天然头脑无法理解和无法解释的，许多罗伯斯仍未涉足其间的地方，也同样看到圣灵的作为。从报纸上陆续披露的资料显示，公开接受基督作他们个人救主的人数，截止一九零四年十二月，距复兴运动从罗合爆发仅仅两个月，即高达七万人；而这人数还一路攀升，后来竟超过罗伯斯当初向神乞讨的十万条灵魂，下文将会陆续述及。

且说罗伯斯带着两位年青的女同工如约前往伯莱恩•赛安的以便以谢教堂（Ebenezer Chapel）时；会众正如往常前往教堂参加主日崇拜。他们很惊讶地发现，站在讲台上的，不是一个面貌严肃的牧师，而是两位妙龄少女。她们两位在讲台上迫切地祷告，恳请信徒们要顺从圣灵在聚会中的带领。然后其中一位年青姐妹用吟唱诗歌来作见证，唱着唱着，眼泪迸发出来。但会众仍在困惑之际，另一位姐妹也随着以吟唱的方式作见证。许多人正在奇怪，为何盛情邀请来的讲员罗伯斯不在讲台上露面，原来罗伯斯正在台下流泪痛哭。当罗伯斯走上讲台后，他双膝跪在讲台上，虔敬地在那里向神祈祷。突然间，教堂里扑通一下，有一位姐妹公开在那里认罪，求主耶稣的赦免，和求祂宝血的洁净。接着是信徒们陆续的认罪悔改，和随后的一阵的蒙赦免而得的喜乐。一排排的姐妹们从原座位跪下来祷告，弟兄们有的则仆倒在通道上，相继述说他们蒙福的经历。时间过得很快，弟兄姐妹们似乎失去了时间观念，一眨眼已是晚饭时分，晚堂聚会成为早堂聚会的延续，并将晚堂的讲道聚会，改为祷告聚会了。

星期一有更多的人涌来以便以谢教堂，他们出乎意料地看到，聚会先由两位姐妹带头唱诗；接着是热切地祷告，属灵的气氛逐步高昂，逐步加强和提升，而罗伯斯则在通道上走来走去。罗伯斯摆动手臂，有节奏地拍掌，有时跳上跳下，微笑地迎接每一个走入教堂的人，他的眼中流露出真挚的爱。

在星期一的聚会中，罗伯斯整个钟头所讲的，集中在基督是爱和基督是光。他的信息，不像一篇讲章，而是类似个人的见证和分享。聚会从清早，一直推延到深夜，不少矿工只有两小时的短睡，就又赶到煤矿坑去挖煤了。不少人回到家里后，脑海里还盘旋着罗伯斯的话语：

“在生命中最令人喜乐的应是灵性的生活。我们的先祖常有忧郁和不快，好像宗教生活是对肉身的虐待。他们所失去的乃是基督的喜乐。他们跌入一个深沟里，我们要从沟里爬出来。有人奇怪说，为什么在聚会中这么喜乐，甚至不能自禁地笑出来。好吧，让我们这么说，除了心中满了爱的人之外，又有谁会真正喜乐呢？……从父亲的角度看问题，有哪一个父亲因着孩子们的欢笑，而被触怒呢？不，肯定没有一个父亲会被触怒。要记得我们是在父神的家中，心里满有欢欣喜乐。我们的天父乐意看到我们欢欣喜乐。”

在亚伯地亚（Aberdare）末了一个晚上，罗伯斯打开圣经，读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二节：“我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他重复地读：“算不得什么！算不得什么！”整个聚会遂即进入高潮，交叉着赞美敬拜、祷告，和见证分享。

罗伯斯离开亚伯地亚之后，他的哥哥但以理•罗伯斯（Daniel Roberts）从罗合到亚伯地亚来接续带领，亚伯地亚的大复兴又持续了四个月。

这个席卷威尔斯大地的复兴洪流，于一九零四年十二月，冲击到罗达谷（Rhondda Valley）。在这个月份，根据钟斯（Brynmor Pierce Jones）在《一个复兴的器皿——伊文•罗伯斯》（An Instrument of Revival The Complete Life of Evan Roberts）的记述：“在一九零四年十二月的夜晚，人们只要举目一望，会看到罗达谷论百计的教堂的窗口，都亮了灯，所有的教堂都打开大门，开始该日第三次或第四次的复兴聚会。”

罗达谷的大复兴有一个特征，就是复兴运动的影响力，已经从地方性，扩大为环球性。参加聚会的人来自四面八方，包括从法国来的，从俄罗斯来的，从美国来的，以及从英国各地来的，甚至有的来自古老的东方国家——中国。这些从各地来的信徒，都想一睹罗伯斯的尊容。来自世界各地的新闻媒介更对他纠缠不休；许多新闻从业员争相访问他，但都被他回绝。这些新闻工作者最惊讶的一点，即这个没有受过什么正规教育的年青传道人，既没有演说家所具备的口才，而信息内容又缺乏古代先知们所述及的神的盛怒和惩罚。

要追踪罗伯斯的确有点困难，即使有预告的话，也只是在两三天前，才提及他将在何日在何地在何教堂讲道。他讲道是随着圣灵的引导；当他察觉内中有人是抱着好奇心，或带着评头品足的态度而来时，他会在聚会进行的中途，突然离开。有人曾听见他在聚会中忧伤地祈求神，不要让会众以他为注目的中心；而是以基督为中心、为焦点、为元首，这样圣灵才不会离开这个运动。有时，他为了高抬基督，抑制自己不去讲道，他说，我没有什么可以给你们，唯有耶稣基督可以赐福给你们。长老会的威廉•伊文思牧师（Rev William Evans）曾有多次听到罗伯斯讲道，且读威廉•伊文思复述他对罗伯斯的印象：

“自从复兴以后，他并不似一般传道人，读了经文之后，就经文进行释道。若是通道上有空位，他很少走到讲台上。他的习惯是用很温柔的和自然的态度讲话。他用问答的方式把信息注入人的内心。他的句子很短，用的语言是朴素的、平民化的、来自草根阶层的。”

新闻媒介争相报导的，是这次大复兴，和诗歌发生了不解之缘。在罗达谷，几乎每一个教堂，都有一位歌唱家服事。在威尔斯大复兴中，最常唱的诗歌是《加略山巅》，威尔斯语即Pen Calfaria。这首诗宣告，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胜过了死亡和阴间。另外一首具有融化人心力量的是《这里爱辽阔似海洋》（Dyma Gariad）。会众唱诗时不靠歌本，因为他们从童年开始，就把这些诗歌深藏在记忆里，只不过现在被圣灵提醒并且更新使用而已。至于那些被圣灵感动出来服事的威尔斯的优美的歌唱家，往往在会众俯首祷告时，唱出了似夜莺般美妙的诗歌。这次复兴，堪称一次真正的唱诗性的复兴。成千上万的灵魂，向基督发出赞美，并因着得胜而歌唱。当他们因信得着了得救的确据时，心中充满着喜乐和敬拜的灵。

罗伯斯对教会有特别的负担，他大声呼求：折服教会，拯救全球。折服这词在威尔斯文是顺服神，即除去一切拦阻祂旨意的东西。他首先做的，是催促已信的基督徒，和神恢复正常的交通，好让圣灵可以通行无阻地去拯救那失丧的不信者。

在聚会中，出现了难以言述的情景，有时祷告一个接着一个，像急奔的湍流；有时又发出横扫会场的诗歌赞美；接着，论百计的人站起来，宣告向神降服，末了会众就以喜乐的诗歌把荣耀归给神。

第七章 烈火继续焚烧

从罗达谷回来之后，罗伯斯原本计划有一段短时间的休息，一九零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晚——平安夜——当他返回家门才不过一小时，各地的新闻记者已经登门访问。圣诞节那一天，成群的摄影记者已经在摩利亚教堂门口守候。教会的接待弟兄把这些新闻从业员引进一个房间，罗伯斯托人传的话是这样：”我个人没有什么要说的。我事实上自己没有话语，有的只是圣灵引导我说的话语。”

一九零五年一月，罗伯斯接受威尔斯南部著名的港口斯温西（Swansea）的大小教堂的邀请，到斯温西去主领一连串的聚会。斯温西感觉到复兴烈火所发出的炎热，都等待着神作大事。各大宗派的负责人都参与聚会，一位圣公会的人这样承认：“罗伯斯不赞成分门别类，他没有新的福音要传，没有新的道理要讲，也没有新的宗派要成立。”

几乎每天都有来自美国和欧洲的来信，敦促罗伯斯前往该地带领聚会，复兴的高潮发生在威尔斯一个采煤的小市镇格力苏文（Resolven）。该市镇人口只有三千，但每次聚会人数超过一千人。教堂挤满了人，论百个邻近地区的人不得其门而入，除非他们在下午时分已经挤入教堂。

在会众中，有一位大卫•马太士（David Matthews）——后来成为亚伯地亚杰出的布道家——忆述了当年格力苏文聚会的实况：

“整个教堂弥漫着属灵的气氛，会众的灵是这么高昂；而当罗伯斯走入会场时，他的容貌焕发出光辉来。特别在聚会中敬拜赞美尽情释放时，他的眼睛闪烁着光芒，他的容貌顿然改变，洋溢着不可名状的喜悦。众人的重担脱落，叹息远遁，基督得着完全的荣耀。他以婴孩般的喜悦投身于事奉中。接着聚会又进入了另一境界，每人的心情发生明显的变化，呼召的音乐变调为狂热的赞美。于是一首警诫罪人莫蹈沉沦的诗歌起始弹奏，对不悔改的罪人发出严肃的警告，沉重有力的乐声引起了整个会堂的回响，每个在场的会众都感染到一种不可言述的恐惧。罗伯斯对于不同的气氛的反应非常敏锐，他的容貌反映了当时会场的变化。概括地说，格力苏文的复兴聚会是无与伦比的。”

在格力苏文的最后一次聚会，是在格林•尼斯（Glyn Neath）的大教堂举行，火车载来了各国各方的会众，内中有不少人穿戴着民族服饰。

在宽敞的教堂内，不同的民族以不同的方言同时祷告，其情节实如使徒时代的五旬节。罗伯斯对当时的属灵现况并不满足，他不断地用马太福音第九章三十七至三十八节向神呼求：“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祂的庄稼。”

罗伯斯有辨别诸灵的恩赐，他觉察到这么蒙福的大复兴运动面临着一个重大的危机，就是信徒们成为习惯性的参加聚会者。这些人不再对外传福音，自满自足，追求自我完美，以非常自私的心理将自我神圣化，其实是以自己为中心。

罗伯斯在《一个默默无声的教会的耻辱》（The Shame of a Silent Church）这本小册子中这样说：

“神的儿女首先要作的，是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主的名。每一个重生的人，必须作见证，承认主耶稣基督。教会默不做声，是可耻的，是得罪神的，假若我们要复兴，必须记得主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所吩咐的——你们要作我的见证。”

到了一九零五年一月中旬，一旦人们知道罗伯斯会到临，成千上百在亚伯地亚蒙恩得救的人，会涌往会场聆听罗伯斯讲道。在他们的心目中，罗伯斯的信息改变了他们的一生，带领他们归向基督，他们是罗伯斯工作的果效，他们见证罗伯斯是神使用的贵重的器皿。除此之外，威尔斯各地的人，也纷纷参与追随罗伯斯的脚踪；没有多久，火车载来了风闻罗伯斯的远方客人，包括来自南非、俄罗斯、印度、爱尔兰、挪威、荷兰和加拿大等地的。有一队美国弟兄们回国后，简单地见证说：“当神迹发生时，我们正在那里。”

这么多人从全世界各地涌来，使到姗姗来迟的人未到教堂门口就要行人止步，其情况正如马太福音十一章七节所说的：“你们从前出到旷野，是要看什么呢？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吗？”彭恩（Chile Pine）在《威尔斯人的灵魂的复兴》（Revival of the Welshman's Soul）一书中曾作出如此的描述：

“在一个寒冷的，晴朗的夜晚，我和一位友伴见到了那位摇撼整个威尔斯大地的、具有非常魅力的罗伯斯。在教堂门口，我们看到了汹涌澎湃的人海，当我们两人济进人群往前推进时，遇到迎面而来的两股人流；原来急着要离开的人，与急着要进去的人，不遑相让。有好几次，我被推到人群的旁边。一个熟人呼唤我，哀求我迅速退一步，否则我差一点赔掉老命；不过，在同伴的鼓励下，我再试一次挤入人流，才可以勉强地往前移动。一步一步地挪移，有时候因着挤逼的弟兄姐妹的推动，整个人足不沾地，被举起来。我们终于安妥地步入教堂，立足于通道上。”

在聚会时，素未见过罗伯斯的会众，期待的是一位威严的、道貌岸然的先知；岂知罗伯斯温文可亲，说话语调温和，恳求会众接受基督的爱，不时迸发如潮涌的泪水来。罗伯斯说，许多人对主耶稣的死无动于衷，但他愿意有份于十字架的苦难。

在另一个拉漠教堂（Ramoth Chapel），罗伯斯表显了性格的另一面，他突如其来地跳起来，要求会众全部安静下来，接着他声色俱厉地抨击那些不诚恳的，和虚伪的人。他声称他能察觉到在敬拜中，这种不敬虔的传染病正在扩散、蔓延。罗伯斯责备那些一年只到教堂做礼拜一次的人，怎能高声唱出《主，我每时每刻需要你》(I Need Thee Every Hour）。“耻辱！”（Shame！），罗伯斯大声喊出“耻辱”来，这个词像子弹般横扫到众多听众的心头。在场的大卫•马太士（David Matthews）突然听到，扑通一声，无数人在教堂里仆倒下来，大声哀哭，有若病痛缠身。那一天，得救悔改的人数特别多。

在斯温西，留下了许多有关罗伯斯的传说。他一直注重儿童的信仰问题，一直鼓励孩子们祷告、唱诗、作见证。这是他平生最欢乐的，最称心如意的日子。孩子们热爱他，朋友们环绕他，从远地来的显要人物拜访他。诗人朗诵赞歌，赞扬罗伯斯和威尔斯大复兴。威尔斯著名的诗章《阿们的回应》（The Return of the Amen），记述了当年大复兴的壮观和震撼性。

复兴达到高潮时，二千人聚集在伯特利教堂。罗伯斯讲述了五旬节圣灵的能力全然废除了不同的语言、肤色、种族、宗派的屏障。使徒时代五旬节的光景，确实重现在众人的眼前。

第八章 过重的精神负荷

在长期的复兴运动中，开始听到了一点怨言，人们适应不了没有固定程序的聚会。罗伯斯常年累月地做工，引起别人的好奇，问他说，难道你不疲累吗？罗伯斯答说：“我一点儿不觉得累，神造我如此健壮的身体，使我可以一时服事数千人。我全身充满气力，在主领另一次聚会之前，我甚至不需要睡眠。”

罗伯斯在复兴运动期间，可说废寝忘食，不但吃得很少，也睡得很少，每天晚上一般只睡两、三小时。

罗伯斯不懂得节制，不认识到节制也是圣灵所结的一个果子。他破坏了神定规的自然规律，非但身体开始疲累，精神更是不堪负荷。

当他进入杜莱斯（Dowlais）小城时，那城的熔炉日夜冒出浓烟，整个小城暗无天日，罗伯斯的下意识，认为他迈入一个仇敌的领域。在那小城的两个教堂，他好像被冷冻起来，周身不舒服。罗伯斯前往邻近的喜郝里克立（Heolygerrig）时，他觉得参加聚会的人对他有敌意，他让莉丝（Annie May Rees）和安妮•戴维丝（Annie Davies）两位姐妹带领聚会。而当罗伯斯走进宽大的黑门教堂（Hermon Chapel）时，他顿然觉得会众以冰冷的态度对待他。他破口而出，谁能留在这里？翌日，他甚至连那宽敞高大的伯大尼教堂（Bethania Chapel）的门槛，都没有迈进去，尽管当时教堂里有二千位会众，正殷切地等待他。

起初罗伯斯多少有点自责，认为会众的敌视绝不偶然；接着他表现得精神紧张，使到接待他的人开始为他忧虑。私底下，他向一位很亲近的朋友透露，有人用恶意批评，来中伤整个威尔斯复兴运动。罗伯斯的揣测绝不虚构，其时有一位牧师普莱士 （Rev．Peter Price）正准备一封措词恶毒的信件；后来该信寄往《西方邮报》，定罪整个复兴运动。

不久之后，复兴运动的布道团下山，走进工业重镇墨漆儿（Merthyr）。布道团在墨漆儿的传福音工作大有果效，许多人归向了基督。不幸的是，地方报纸纷纷登载有关罗伯斯的新闻，内容恶意中伤，说他不庄重、神经质；还说他用催眠术，向意志不坚定的人施加精神压力。他们用的是外教人的口吻，不了解什么是圣灵的充满，以及神的大能。

但最令人痛心疾首的，就是许多教会领袖因着嫉妒的缘故，也失去见证。他们与外邦人如出一辙，也加入了恶意污蔑的大军，说什么罗伯斯带领的聚会失控，紊乱而没有秩序。内中最恶毒的毁谤来自前文所述的普莱士牧师。普莱士出身于剑桥大学 （Cambridge Unirversity），是一个很有学识和口才的年青牧师。他非常妒忌一个毫无学历的年青矿工竟然能够带领如此震撼全球的大复兴。他寄往《西方邮报》的信件一经登载，立刻引起了一场全国性的争论。普莱士否认圣灵的感动，认为弟兄姐妹在聚会中灵命的复兴，是罗伯斯精心导演的一出戏。

一九零五年二月一日，罗伯斯在特洛地力（Troedyrhiw）的一次聚会中的表现，粉碎了普莱士对罗伯斯的诬捏。

在那次的聚会中途，罗伯斯不再说下去，宣布有人已经向神降服，接着真的有人站起来承认他因信得救；紧跟着罗伯斯又预言立刻会有人受感动降服，结果真的又有一人站起来，两手遮眼，在那里虔心祷告；罗伯斯在会众继续唱诗时，中止他们唱诗，宣称又有一人信主得救。他这种透视人心的恩赐，令众人惊讶；全体会众一致向神发出赞美敬拜。在另一面，反对他的人却变本加厉。

罗伯斯过份依靠超然的恩赐，引起了许多人心怀不轨，带着刺探的灵来聚会；另一般反对他的人，却带着挑剔的心来评头品足。当众人以不同的动机，不管是恶意的，或者是善意的，对他进行审视的时候，也就对他构成了沉重的精神压力。罗伯斯虽是神大用的仆人，终究是一个凡人，一个有血肉之躯的凡人，他于是精神崩溃，在杜莱斯垮下来，歇息在家，不再外出。当他精神高度忧郁，敌对者并不放过他，说他是一个充满疑虑和恐惧的人。

这些在墨漆儿和杜莱斯发生的事对复兴运动造成了重大的冲击和损害。许多人为了维护威尔斯大复兴属灵领袖罗伯斯的形像，对他不幸的遭遇，和他一生的悲剧，述说不多。为了对历史负责任，必须对历史忠实，故此对罗伯斯的转变，实有撰述的必要。

由于罗伯斯精神崩溃，取消了约定的加地夫 （Cardiff）之行；但是他的支持者，由于仍不知道他病的性质，甚至连他的秘书也困惑，不知底蕴。大批的群众看到一系列的聚会骤然取消，觉得这是一种侮辱和失信。

不过，罗伯斯精神平复得很快；在喃乌木尔 （Nantymoel）的小村落，有人突然听到一个好消息，即罗伯斯会到那里的丁南教堂（Dinam Chapel）主领聚会。不少在加地夫的人听到这个消息，都涌往喃乌木尔听他讲道。由于在听道的人中，来视察的居多，来虚心领受的少，聚会气氛冰冷；直至有爱主的人站起来祷告，求主赦免会众，说会众不应消灭圣灵的感动。罗伯斯的精神和情绪康复得很快，似乎不留痕迹，这从他在撒仑教堂（Saron Chapel）的表现可以看出来。在丁南教堂的异常冷淡的气氛对罗伯斯毫无影响，在撒仑教堂的聚会再次看到圣灵的充满。罗伯斯述及他从聚会中看到，神根据祂的应许，确实与祂的子民同在。

第二天，罗伯斯的精神再度显得疲倦不堪，早晨九时他走进教堂，指出圣灵已经逃遁，因为会众犯了过于自信的罪。再过一天，他抨击信徒虚有其表，实际上不顺服和不圣洁。出乎意外的，他指出有拦阻来到聚会中；过了一下子，他又说拦阻已经离开。会后有人感到唯一的拦阻，是罗伯斯困扰的心思。又有人说，他开始感到，外界新闻媒介对他恶意的报导，造成了他精神上沉重的负荷。一些深爱罗伯斯的人，对这些撒但的攻击和伎俩，深为震怒，常为罗伯斯祷告。诚然，撒但不遗余力地要扑灭灵性复兴运动。

到了一九零五年二月二十一至二十三日，罗伯斯在一连三次聚会中的失态，暴露了他心理上的不平衡。有的人甚至说，撒但欺骗了他，伤害了他。事情终于达到爆发点：布道团在一片混乱中，向外界发表公开声明：罗伯斯将在家安静六天，说这个决定是圣灵所吩咐的。一个著名的法国精神病专家弗撒克医生（Dr．Emil Farsac）把罗伯斯反常的和古怪的行为归因于他四个月的不间断地过度操劳，即聚会通宵达旦，缺少睡眠，且长时间进行着亢奋状态的呼喊。弗撒克医生在诊断罗伯斯之后，这样写道：

“我们一般人的器官无法承受高度压力的精神负荷和重复的狂暴振荡。从这些因素，产生了一种企图驾驭一切的领袖欲，结果是自我意识过度膨胀，削弱了自己的体力和思维能力。”

一个基督徒，自我中心就是一种失败，我们必须以基督为中心。我们总是软弱和不完全，所有的荣耀不应该归给人，应该归给神。神配得一切的荣耀。

第九章 个人的性格问题

若我们翻阅不同的属灵伟人的历史，会发现他们的性格各异，不尽相同。他们的功用不同，他们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岗位上被神使用。

在威尔斯复兴运动发生头几个月，罗伯斯大受称赞，这也就成为他的试探。

罗伯斯生来高大、纤长、强壮有力，并有健康的肤色。他的眼神柔和，笑容可掬。由于他天性谦虚，毫不矫揉造作，因此各地教会领袖们和新闻刊物万口同声，称赞他是一位透明的人。

从各方面看来，他是绝对如童贞般的纯洁，许多年轻貌美的姐妹很喜乐和他一起服事，但他总是小心翼翼，与她们保持一定的距离，并且随身带着自己的妹妹。他当那些姐妹——包括献诗的女歌唱家们——如同自己的妹妹。

在比较成熟的长辈面前，他明显地失去自信，他更是厌恶那些官场习气浓厚的委员会。每当聚会结束后，他就引身退出，不再参加小组讨论，也没有去作跟进、辅导、陪谈等工作。

罗伯斯对新闻从业员敬而远之；至于那些论千计的信件，他悉数交给秘书们处理。他躲避摄影记者的镜头，只是有时实在避无可避，才勉强被人拍照。

当罗伯斯和青年弟兄们相处的时候，他知道骄傲是每一个人的难处，这难处包括罗伯斯自己。他这样作见证说：

“撒但经常这样对我说，你有没有听到一位大名鼎鼎的罗伯斯，以及这位罗伯斯在某某地方某某时候所作的轰天动地的事？撒但注入这些话语进入我的心思，是要试探我，要引诱我骄傲，要我沾沾自喜，要我窃取神的荣耀。”

当复兴运动达到巅峰时，成千上百的人公开宣称，神膏抹了这个年青人罗伯斯，同时给他非凡的恩赐和超然的能力。对此危险讯号，罗伯斯确曾提出抗议，他在《史密斯周刊》（Smith's Weekly）上写道：

“我不是这个复兴运动的源头。在这无数的人中，我只是一个卑贱的器皿……并不是我这个人能感动人的心和改变人的生命。不是我，乃是在我里面的基督的生命的流露。”

“作为生命的管道，我深知所有工作的果效，并非来自我天然的能力和我天然的赋性。我在这里作见证说，一切都是圣灵的工作，一切荣耀都该归给神。”

罗伯斯后来进一步解释：“出乎我自己，我没有什么可供应他们。他们必须仰赖祂，唯有祂能供应他们的需要。当你走到玻璃窗时，你的目的不应是看玻璃，而是透过玻璃，看到那远方的景色。照样地，你们可以透过我，看到基督。”

罗伯斯自己深知，他需要活出基督的谦卑，来防备他心的深处，滋长出秘密的骄傲来。

美国著名的布道家叨雷（Reuben A. Torrey）知道罗伯斯最大的危机，来自可能滋生的秘密骄傲。在他写给罗伯斯的信中，他首先感谢神兴起一个新的器皿罗伯斯，不过在信的末了加了一段警告的话：

“我一直为你祷告，仰望神保守你，让你以单纯的心相信祂和顺服祂，让你走在神所引领的路上，而非群众怂恿你所走的路上，但愿神保守你谦卑。我们很容易变得高傲；尤其当神使用我们，作为祂输送能力的管道。我们很容易认为自己与众不同。当我们自以为高人一等，神就会把我们摆在一边……但愿神保守你谦卑，好让圣灵的能力更多地充满你。我希望有一天我能有机会与你相晤。”

从《叨雷小传》，我们已经读到叨雷这位属灵伟人如何被神使用；从这封信我们读出叨雷有敏锐的属灵的洞察力，他早已看出原来谦逊的罗伯斯最危险的属灵危机——隐藏的骄傲。罗伯斯从谦卑转为骄傲，从低调的角色转为主导的角色，甚至咄咄逼人，其转变的过程发生在一九零五年一月至三月之间。首先，罗伯斯天性敏感；童年后又产生自卑感。他从来没有忘记，他是一个不合格的传道人。他只在纽加塞耳•埃林传道人学校读过六星期，而他出来公开讲道不过才一两年。他的自我意识非常强烈，尤其是在威尔斯之外的英语地区——例如利物浦 （Liverpool）。

当罗伯斯讲道的时候，他心底里总是觉得，那些从神学院学成回来的牧师们，对他的不正统的姿态，以及来回走动，边走边说的讲道法，采取一种藐视的和贬抑的态度。当有人询问他一些比较有深度的问题时，这些人不一定全是恶意的；他往往感到为难，甚至拒绝作答，以致整个聚会气氛转趋恶劣。

罗达谷的长老会牧师大卫•腓力斯（David M． Phillips），亦即是一九零七年出版的第一本罗伯斯传的作者，曾直认不讳罗伯斯的弱点。当诘问者的问题较为艰深和复杂时，罗伯斯受到学识的限制，实在不够程度去作答。

另一点，由于罗伯斯涉世不深，生来正派，具有基督的美德；当环绕着他的牧师们和长执们在复兴中承认他们秘密的罪和虚伪时；罗伯斯愕然大惊，继而愤怒，对这些宗教领袖们的伪君子作风无法忍受。罗伯斯这种反应和大复兴的宗旨背道而驰。当人们真心认罪时，基督的血已经洁净他们，同时主也赦免了他们，使他们得着了赦罪的平安和喜乐。世界上既没有一个完全人，谁又有资格继续定罪那些回头的浪子呢？当神的仆人不够仁慈时，当神的仆人不能体恤、安慰、挽回受伤的信徒时，他的内心已经有了隐藏的骄傲。

第十章 宾路易师母的介入

早在一九零五年一月，主的使女宾路易师母 （Jessie Penn Lewis）听到著名的罗伯斯不日来到尼斯（Neath）。她曾经在罗合（Loughor）听过罗伯斯讲道，她并在听完道后撰述她对罗伯斯的印象和感想。如今她亲笔写信给罗伯斯，表示愿意与他在尼斯单独会晤，并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他。

宾路易师母对一个素未晤面的罗伯斯，也从未经人介绍，就在信中以大胆的口吻写道：

“但愿你寻求圣灵的意念，让我知道你何时方便会晤我。从主那里，我心的深处有一个感觉，我们的会面绝不是只有几分钟就草草结束。我相信，神要我以充分的时间，来和你谈及神的事。藉着我，祂要亲自对你说话。我只愿意说出，祂所要指示你的。”

这期间宾路易师母已经自认为威尔斯大复兴的历史见证人，她搜集了大量的资料和剪报，后来出版了《威尔斯的觉醒》（The Awakening in Wales）。

一九零五年二月，当罗伯斯突然“安静一星期”之后，宾路易师母取消所有的约会，驰往威尔斯海港斯温西（Swansea），与罗伯斯长谈一个多星期。

一九零五年三月二十九日，宾路易师母写信给一位朋友，说出罗伯斯迫切需要有人为他祷告。

宾路易师母经过细心观察，发现非但罗伯斯所说的，和所作的，有失常和失态的地方；罗伯斯的同工伊文思（Sidney Evans），罗伯斯的哥哥但以理•罗伯斯（Daniel Roberts），和女独唱家等，在劳累了数个月之后，都出现了精神不堪负荷的现象。他们曾经有过一星期要参与服事四十个聚会的惊人记录。宾路易师母与这些布道团的成员一一接触，在灵性上帮助他们，并叫他们认识十字架的道路，以免受到仇敌的欺骗和陷害。

一九零五年四月，罗伯斯来到利物浦（Liverpool）布道，布道会由约翰•威廉斯牧师（Rev.John Williams）担任主席。利物浦各界久闻罗伯斯的大名，罗伯斯也就成为利物浦新闻界的主要话题。

在利物浦的太阳大堂（Sun Hall）内，罗伯斯在六千会众的面前，公开宣称在芸芸的会众中，有一个催眠术大师混进来，企图施法来操纵他。罗伯斯这样大胆的臆测，非但令到会众困惑，也令牧师们、同工们不安。万一这种推测失误，罗伯斯也就声名扫地。想不到，那个催眠者站起来坦承自己的邪恶做法。钟斯医生（Dr．Hugh Jones）撰文认同在场者的一致看法，即罗伯斯是一位亲近神的人，他确有辨别人的隐藏意念的恩赐。

利物浦独立教会联会（Free Church Council）做出安排，让他在市政大厅（City Hall）与市长伉俪会晤。由于市长夫人是威尔斯人，她对罗伯斯的态度也就格外亲切。在市政大厅，独立教会联会主席约翰•威廉斯牧师正式把罗伯斯介绍给基督教各宗派的领袖。罗伯斯从市政大厅出来后，由专车载他到太阳大堂，这时可容六千会众的大堂已经座无虚席。罗伯斯进大堂不久，就指出会众之中，有一位身为牧师的，没有向神降服。利物浦的牧师中，有两位牧师挺身而出，向罗伯斯挑战，要他把他所定罪的人带入密室，而还其他人以清白。罗伯斯一言不发，抽身离开六千人的大堂。

尽管出现了这样不可想像的打岔，神还是使用罗伯斯，利物浦有两百人接受基督作他们个人的救主，之后又增加了另外的两百人。

但是这些工作的果效产生了一群罗伯斯的追随者，他们在祷告中公开祈求神折服利物浦的牧师群；或求神保护罗伯斯不受撒但的各项攻击，不管是在新闻媒介方面，或者是在聚会期间。

一九零五年四月十一日在利物浦的威尔斯语教堂（Wesleyan Chapel），他在讲道中，公然说该教堂不是建立在磐石的根基上。有人开始在问，罗伯斯是被邀请到利物浦来的，身为一个客人，他是否有权利干预利物浦教会内部的事务？

一九零五年四月十四日星期五，在一个数百人的聚会中，罗伯斯一言不发，长达二小时。一位牧师指责他，你在来聚会之前，有没有和你的同工——主内的弟兄——和好。他们指的同工，就是罗伯斯所指责的，不是建立在磐石上的威尔斯语教堂的牧师。在一片混乱的、失去见证的争论中，罗伯斯离开教堂。于是基督得不着荣耀，仇敌找到了破口。

利物浦的牧师团主席约翰•威廉斯牧师于是做出宣布：“罗伯斯在精神方面和身体方面是健全的；不过，过度操牢和过多的访客，使他一时受到伤害。”

一九零五年四月十八日，在利物浦受到挫折的罗伯斯，以备受创伤的心灵，返回故乡威尔斯。

在威尔斯，那些在大复兴运动中蒙恩得救的人，仍然喜爱他和追随他。但是一些比较传统的教堂，则有条件地准许他主领聚会，即限制他在聚会中采取新奇的方法，不许他在崇拜仪式上标新立异。

一九零五年夏天，当罗伯斯到达威尔斯北部的时候，他了解到当地的教堂相当保守和传统，喜欢恪守多年来遵循的崇拜仪式。罗伯斯终于放弃在大复兴运动中，初期所采用的非正统的聚会方式。

从表面看来，似乎比较保守的聚会方式，会众没有即时的激动情绪，也没有大批的人决志信主；不过圣灵仍然做工，罗伯斯仍是神大用的器皿，他的信息仍然是那么有权柄。

随着罗伯斯继续在各教堂讲道，得救人数逐步上升，罗伯斯的知名度再度攀升，许多人又蜂拥着去听他讲道。

根据统计，在兰吉尼（Llangefni）有六千人参加布道大会；在荷李赫（Holyhead），人数冒升到九千人。当罗伯斯前往标麻利斯（Beaumaris）布道的时候，该地居民空群而出，数千人集结在必经之地的桥头恭候他。

然而，上述种种盛况，远远追不上罗伯斯在克那方（Caernarfon）的艾士德福体育馆（Eisteddford Pavilion）的拥护程度。那天，原本可容一万人的体育馆，也为之爆满。

从克那方，大批的信众簇拥着罗伯斯，来到巴拉（Bala）的城市广场（Town Square）。在城市广场，威尔斯历代数位伟大的布道家，都曾亲临此地，现身说教过。罗伯斯看出台下的听众，有不少是不冷不热的、挂名的基督徒，他毫无惧色地责备他们。在此之外，他又呼求基督徒要热心传福音。罗伯斯说，只有我们自己上天堂是不足够的，我们必须火热地传福音给围绕着我们的朋友和世人。我们若为主做工，我们会把天拉下来地面，也会把别人拉往天上。若我们无心为主做工，或者不真心准备为主做工，我们的祷告不会满有圣灵的膏抹。

一九零五年六月，美国洛杉矶的第一浸信会 （First Baptist Church）的牧师约瑟•史麦尔 （Joseph Smale）从威尔斯回到美国；他在自己牧养的教会，把他在威尔斯目睹耳闻的述说给美国的会众听，并见证罗伯斯如何被神大大使用。大西洋彼岸的许多美国信徒从而得着复兴。美国洛杉矶阿苏撒街（Azusa Street）大复兴的主角之一，弗兰克•巴特曼（Frank Bartleman），于一九零五年六月致信罗伯斯，要他为美国加州的教会的复兴祷告。罗伯斯回信说：“祷告并等候，相信神的应许。要每天聚会，愿神祝福你们，我会为你们恳切祷告。”

一九零六年夏天，罗伯斯的灵命高昂，他从桂纳德（Gwynedd）致信给朋友们，预告另一次祝福迅即到来。他的信指出，复兴的秘诀不是一个新技巧，亦不是一个新教训，而是神的作为，人不过是神手中的器皿。复兴只是唤醒信徒和教会，来完全顺从圣灵的权柄。

一九零六年七月，宾路易师母偕同罗伯斯，前往英国最有属灵威望的开西大会（Keswick Convention）。在开西大会的讲台上，罗伯斯的不受拘束的、奔放的话语，震撼了整个会场。

八月间，罗伯斯出席了威尔斯的兰德诺大会 （Llandrindod Convention）。在大会上，罗伯斯站起来作见证，说：

“我是一个蒙恩的罪人，离开基督，我不能作什么。所有的荣耀都该归给祂。我们是一无所有，只是祂能使用我们。祂迫切需要器皿，我们肯否奉献给祂，交在祂的手中。把你一切所有的献给耶稣，把你一切最好的献给耶稣。”

在罗伯斯的信息中，他强调信徒们要重视十字架，藉着在十字架与主同死，胜过罪、己，和黑暗的权势。

罗伯斯的信息反映了宾路易师母在《十字架的真道》（The Way of the Cross）所释放的亮光。在罗达谷（Rhondda Valley）的博色（Porth）的聚会上，罗伯斯再次郑重宣布，他从此再不传讲别的，除了基督和祂的钉十字架。毫无疑问的，罗伯斯认同宾路易师母，认为十字架是当前时代的中心信息。

正当此时，宾路易师母和威尔斯的独立教会联会（Free Church Council）的几位领袖们因看法上不同，在许多事情上无法同心事奉主。有的人认为，她的信息不够全面，偏重于十字架的经历和宝座上的经历。有的人反对姐妹过份出头，甚至不喜欢妇女公开讲道。

宾路易师母因此心灵受伤，她甚至私下告诉朋友，她今后将再不会涉足于威尔斯。罗伯斯受到教会领袖们争执的困扰，精神上受到沉重地打击。

一九零六年九月，罗伯斯第四次——也是最严重的一次——精神崩溃。他的最贴身的朋友，急急地用火车送罗伯斯到列斯特（Leicester）附近的大格连火车站（Great Glen）。再从大格连，用马车送他到木寮（Woodlands）——亦即是宾路易师母的住宅。

第十一章 经过流泪谷

正如诗篇八十四篇六节所述的，罗伯斯有一段日子，确实经过了流泪谷。

罗伯斯在木寮养病一段日子，就迁居到宾路易伉俪在列斯特的叨勒路（Toller Road）所购置的新房子。

宾路易师母致信罗达谷著名的复兴家莱斯•钟斯牧师（Rev．Rhys Bevan Jones），即博色圣经学院（Porth Bible Training Institute）院长。她在信中述及罗伯斯的实际情况，即罗伯斯最好完全休养，直至一切精神上的伤痕完全弥合。

一九零七年，莱斯•钟斯牧师亲自前往列斯特的叨勒路去探望罗伯斯。事实证明，罗伯斯见到莱斯•钟斯牧师之后，心情大为好转。宾路易伉俪之后又陪着罗伯斯到瑞士的达波斯（Davos）度假静养。从达波斯度假胜地，宾路易师母写了一封信给莱斯•钟斯牧师：

“自从你来到了列斯特，罗伯斯大有起色，并且可以灵活地思想。神不断地藉着此事光照我们，我看到基督的教会至终会得着益处。罗伯斯透过这次病变，更清楚地分辨出在超然的领域里，撒但时刻在进行干扰。我目睹神正在训练他，使他更能洞察魔鬼的诡计。”

罗伯斯的病情比一般人所能洞悉的严重得多。根据一位威尔斯老乡威廉氏（J.C.Williams）透露，罗伯斯不能站立和步行，长达一年之久，威廉氏曾有多次，前往列斯特，与罗伯斯一起祷告。

当罗伯斯从瑞士度假回来，病情明显康复过来，医生们仍然警告，罗伯斯今后再也不适合站讲台。

由于罗伯斯的名字列在一九零七年威尔斯的《循道会日记》（Methodist Diary）的牧师名单中；不知罗伯斯病情严重的威尔斯人，认为他放弃了威尔斯，向往英格兰的安逸生活。

威尔斯的《兰里新闻报》（Llanelli Mercury）编辑部不知就理，撰文呼吁罗伯斯再次肩负重任，再次点燃复兴的火。该报强调说，威尔斯需要有更多像罗伯斯这样的人被兴起来。

罗伯斯并不属于任何一个宗派；他让我们看到，神在未来，将作更大的事。

到了一九零八年的年底，罗伯斯总算从黑暗的幽谷中释放出来。他在列斯特大会（Leicester Convention）尽了自己的功用，向那些新兴起的传福音者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经验之谈。

更加令人高兴的，是罗伯斯展现了他诗人的天赋。大病初愈的罗伯斯，写下一首短诗：
神的旨意是这样意愿，

你能找到生命的真正平安。

生活在神的旨意中，

你将找到生命的真正保障。

安息在神的旨意中，

你将找到力量去尽生命的职责。

长眠在神的旨意中，

你将发现生命的事工已告完威。
对一般不知内情的威尔斯人来说，似乎他们心目中的伟大人物罗伯斯离弃了他们；但从一个病情严重的罗伯斯的角度来看，他深深地感到自己被离弃。罗伯斯事后感叹说：当一阵旋风临到我时，我的信心受到试炼；但有一样是我所坚持的，就是对神的信心绝不动摇。哦！孤独！孤独！孤独！在属灵的争战中，我悲痛地喊出，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

一九零八年，完全康复的罗伯斯再度服事主，神为他打开了敞开的门。这次事奉的性质，不再是讲台上的事奉，而是其他领域里的不同性质的事工。

第十二章 主编《见证报》始末

众多的教会领袖、牧师、传道人都希望威尔斯复兴的火会蔓延到英国、欧洲，和全球各地。当他们看到复兴的火迅即熄灭时，众人的心里都感到悲痛。

罗伯斯经过了流泪谷和黑暗的幽谷之后，他的第一个反应是：

“如果撒但和罪拦阻了教会的复兴，让我们学习用十字架对付仇敌。我们的主耶稣，藉着十字架上的死，已经胜过了死亡的权势。”

一九零八年底，罗伯斯和宾路易师母经过了多天的祷告和讨论，在事工上做出一些决定：

宾路易师母和罗伯斯两人联名，向伦敦的文书厅（Stationer's Hall）注册了一份属灵刊物《得胜者》（The Overcomer）。该份刊物除了供应主的信息之外，还解答各地同工们的疑难问题。

罗伯斯身为《得胜者》创办人之一，亲笔将属灵争战的得胜确据和宝贵经验，供应给全球各地的信徒。《见证报》销数高达五千份，行销范围包括英国、欧洲大陆各国、北美洲、南非洲、朝鲜，和中国。没有多久，《见证报》又出版了法文版和意大利文版。

一九一二年，罗伯斯和宾路易师母把原先两人合著的《属灵争战手册》（The Manual of Spiritual Warfare）增订为一本书《圣徒的争战》（War on the Saints），以单行本出版。《圣徒的争战》是一本极富争议性的书籍，后来翻译成多种文字，也有许多不同的版本。目前坊间出版的英文版实际上是简略版。倪柝声参考《圣徒的争战》，写成《属灵人》，也照样引起各方的评论和争议。

《得胜者》持续了八年，其间因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被迫停刊之外；其他年间，罗伯斯笔耕不辍，在文字上服事神和荣耀神。

罗伯斯另一项属灵事工，是担任基督徒同工聚会（The Christian Workers conferences）的顾问。

这些同工聚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中断；大战后再举行的同工聚会，罗伯斯曾扮演重要的角色。

罗伯斯最令人畏惧的，是他的祷告生活。他常常在小组祷告聚会之后，一个人单独进入内室，与神有面对面的交通。在祷告中，他更深地经历十字架，并单独从神领受话语。罗伯斯经常把祷告的事项交在神手中，让神管理一切。在祷告中，生命泉源不断涌现。在他的祷告中，充满了圣灵的膏抹。

罗伯斯的代祷事奉是持久的，他有九年的代祷服事。祷告成为他的一项职事。

罗伯斯虽然是《得胜者》的创办人之一；到了一九二一年，人们发现罗伯斯不再与《得胜者》有任何瓜葛，他甚至不再出任基督徒同工聚会的顾问。

在这期间，宾路易师母作出安排，让伦敦贵橡路浸信会教堂（Honor Oak Baptist Church）的牧师史百克（Theodore Austin Sparks），担任同工聚会的主持人和主要讲员。宾路易师母实际上已经内定史百克为她的属灵事工的继承人。

一九二四年七月，宾路易伉俪从列斯特的叨勒路寓所搬迁到伦敦的维多利亚（Victoria）的伊格力斯顿广场（Eccleston Place）四号；留下罗伯斯一人在列斯特。这进一步说明，罗伯斯和宾路易师母因路线不同，两人的同工关系进一步疏远。一年后，一九二五年，罗伯斯也搬离宾路易师母在列斯特的叨勒路的物业，搬到萨克斯郡（Sussex）的布莱顿（Brighton）的弗列士菲特路（Freshfield Road）一五六号。

事实上，宾路易师母、罗伯斯，和史百克这三位属灵伟人的分道扬镳，已有迹象可寻。罗伯斯在这之前，已经和一位弟兄查理士•拉文（Charles Raven）有‘祷告争战。’（Prayer Warfare）的特别细胞小组；而史百克则每星期二，和两位带职业的同工，乔治•拍得逊（George Patersom）和乔治•戴勒（George Taylor）有午间的祷告聚会。

倒是宾路易师母仍一心一意要安插史百克为继承人，于一九二四年五月，宣布史百克和杰弗雷斯（T．Madoc Jeffreys）为‘见证者职事’（Overcomer Testimony）主持人。这里略下史百克和宾路易师母分手的经过，回头再述说罗伯斯。

罗伯斯从一九二五至二七年，住在布莱顿新居；到了一九二七年，则在一位匿名的企业家的协助下，在家乡威尔斯的港口加地夫（Cardiff），找到了荫庇的地方。

第十三章 隐藏的日子

一九二七年夏天，罗伯斯的父亲亨利•罗伯斯（Henry Roberts）病重，住入兰利村医院（Llanelly Cottage Hospital）。罗伯斯尽了孝道，多次到医院，探视在垂危中的老迈父亲。他的亲友很有爱心地欢迎罗伯斯，对他说，回来吧！一切都成为过去，已往的一切都得着宽恕！

一九二八年十月，罗伯斯的老父终于不治身亡；罗伯斯在治丧期间，逗留故乡罗合数星期。赶来奔丧的还有往日的同工伊文思（Sidney Evans）——因娶了罗伯斯之妹玛丽（Mary）为妻，已成为罗伯斯的妹夫；此外，他的哥哥但以理•罗伯斯牧师，也从罗达（Rhondda）的住处赶来。

罗伯斯办完丧事后，摩利亚教堂（Moriah Chapel）抓紧机会，邀请他参加教堂的一百周年纪念聚会。消息一经传出，在聚会前两小时，教堂已坐满了人。罗伯斯用威尔斯语，深入浅出地讲了一篇信息。年青的第二代，早就从父母的口中，听到罗伯斯的大名，这个历史上有名的大复兴家如今再度回到威尔斯——复兴的摇篮地，而其年龄才五十岁——旺盛之年。

二十三年前，曾追随罗伯斯周游威尔斯各地传福音的五个女歌唱家，只有玛丽•戴维丝（Mary Davies）云英未嫁，步入中年。在这二十三年来，她不断服事那些在大复兴中灵性得着苏醒的人，扶持他们，探望他们。到了一九二八年底，神呼召她再次为教会的复兴祷告。她邀请了一些敬虔爱主的弟兄姐妹到她寓所，恳切为教会的光景祷告。这个祷告的细胞小组，包括了华达斯（Tom Walters），马丁•钟斯（Martin Jones），和约翰•詹金斯 （John Jenkins）。第一次的祷告聚会是在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神实在祝福了这次的祷告聚会，人数随着加倍增加，不久又再度加倍增加。祝福是这么明显，玛丽•戴维丝写信给罗伯斯，要他到祷告之处哥洗农（Gorseinon）来支援他们。罗伯斯来到之后，复兴的火再度燃烧起来，许多人的灵性得着复兴。罗伯斯再次提醒大家，圣灵是灵性生活的唯一来源。他说，我不过是神的器皿，他引述撒迦利亚书四章六节：“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灵。”

根据马丁•钟斯所作的见证，罗伯斯那时有多方面的恩赐——医病、赶鬼、先知的预言等。那时多马•威廉斯（Rev. Thomas Williams）身患重病，罗伯斯为他按手祷告，结果病得着医治；多马•威廉斯以壮健的身体继续再讲道十二年。

一九三零年，正当罗伯斯的声名传遍威尔斯之际，神再度把他隐藏起来。他匿居在加地夫的郊区，与世隔绝，被众人所遗忘。这一次的销声匿迹，不是因着精神崩溃，而是因着神始终定规祂的儿子应得一切的荣耀。

根据吉巴德（Alun Gibbard）供述，神不断兴起人来。这一年，罗伯斯偶而在兰利（Llanelli）的卡萨林（Caersalem）的一次大型聚会中讲道；在不远的附近地方，就有钟马田（Martyn LloydJones）——另一位威尔斯复兴家——在讲道。

在隐藏的日子里，罗伯斯仍忠心于祷告的职事。他说，我的职事仍是以祷告为主；二十五年来，我一直不停息地在祷告。当我讲道时，我所接触到的只是一小撮人；但是当我尽代祷的职事时，我是触及全世界。这是许多人所无法理解的。

罗伯斯六十岁的时候——一九三六年间，爱尔兰的作家欧尔（J．Edwin Orr）曾到加地夫访问过罗伯斯，并在欧尔所著的《教会必须悔改》（The Church Must Repent）记述晤面的情况：

“我们以长时间讨论到教会的复兴、祷告的影响力、异象的重要性和大复兴的远景。罗伯斯一仍旧贯，谈到顺服、完全的折服、人们必须听从神的话语。罗伯斯又说：我见过许多有信心的人，因为没有看到异象，所以未能完全信靠神；而我又看见许多人有异象，但缺少信心去落实所看到的异象。罗伯斯答允，他将尽祷告的职事。”

欧尔所描述的这位令人尊敬的罗伯斯，在六十岁时，仍然不断地关怀各地教会的属灵光景。

罗伯斯长期地过着隐藏的生活，甚至加地夫浸信会神学院（Cardiff Baptist College）的学生虽然风闻威尔斯曾产生过一位大复兴家罗伯斯；却不知道这位历史人物当时仍然在世，并且近在咫尺。

一九四六年，当他七十岁白发苍苍的时候，他从威尔斯来到伦敦心脏地带卡勿莱花园（Cartwright Gardens）的一所公寓，拜会他多年的知心朋友森•詹金斯（Sam Jenkins）；森•詹金斯是伦敦查林•十字街口威尔斯教堂（Charing Cross Welsh Chapel）唱诗班的领队。在罗伯斯垂暮之年，每当他遇到人时，就问道：你今晚可否遇见主？在他写给友人的信中，他并没有忘怀四十年前的威尔斯大复兴。有时一阵微风，都能唤起他对大复兴的回忆。

三年后，一九四九年五月，罗伯斯病倒不起。一九五零年九月，甚至他的日记本上再没有任何记录，只写下一个字：‘病’。罗伯斯度过那严寒的冬天；一九五一年一月二十九日他被安葬，终年七十三岁。

参考书目
1. D．M．Phillips著的Evan Roberts

2. J．T．Rees著的 Evan Roberts

3. Brynmor Pierce Jones著的An Instrument of Revival

4. Jessie PennLewis著的The Awakening in Wales

5. Elvet Lewis著的With Christ Among the Miners

6. J.Stewart著的Invasion of Wales by the Holy Spirit

7. Frank Bartleman著的Azusa Street The Roots of Modern day Pentecost

8. Earle Cairns著的An Endless Line of Splendor

9. Eifion Evans著的The Welsh Revival of 1904

10. John Thomas著的Sunshine on the Hills

11. Brynmor Pierce Jones著的Voices From the Revival

12. Chile Pine著的The Revival of the Welshaman's Soul

13. Charles Clark著的Pioneers of Revival

14. S.B.Shaw著的The Great Revival in Wales

15. Campbell Morgan著的Revival in Wales

三十一、陶恕（1897-1963，Aiden Wilson Tozer）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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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恕，一直被人称为二十世纪的先知；他实在具有先知的慧眼和先见；他能针对信徒和教会出现的灵性问题，提出了逆耳的忠告。
     一九二零年，当陶恕出来事奉主的时候，他向主许愿说，他要忠心履行先知的职责。他当年写下这样的誓言：
     “神阿！拯救我脱离虚有其表的宗教上的仪文，拯救我脱离一切的模仿，不让我向世俗化作出妥协，不让我的事奉沦为职业化。
     “神阿！拯救我从外表判断一个教会的实质内容！不允许我从教会的人数、教会的名望，教堂的大小、捐献的数额，来判断她的属灵情况。提醒我记得：我是一个先知，不是一个推销员，也不是一个宗教的广播员——单单是一个先知。”
　　陶恕刚出来事奉时的许愿，成为他一生坚定不移的目标，在追求神、讨神喜悦的事上，他从未妥协过，而是忠心耿耿地恪守先知的职分。陶恕在讲道时、在写作时，与信徒交谈时，所表达的话语，从来没有偏离圣经的教训。他与一般没有认真追求主的人不同，他是天天活在属灵的实际里，天天经历神的同在，天天与主有密室的交通。
　　对于这样一位名实相符的二十世纪的先知，我们不能忽视他，他的一生是信徒们良好的榜样。
第1章 祖父白手起家

     陶恕（Aiden Wilson Tozer）在先天的遗传上，多少带有他祖父的特征，我们也就从他祖父谈起。
     陶恕的祖父的全名是吉尔伯·斯奈德·陶恕（Gilbert Snyder Tozer）。吉尔伯·斯奈德·陶恕于一八一零年生于英国。
     陶恕（Tozer）这个英文字，源自苏格兰的土语thistle。Thistle是一种用来梳刷亚麻纤维的工具、由于这个器具够坚硬，工人常戏言，用这器具来tease亚麻纤维。Tease这个英文字，除了用作取笑、揶榆外，也被用作梳理亚麻的动词。后来一只狗有锋利的牙齿，其形状及坚实度宛如thistle，也被称为teaser；因变音又成towser，最后衍变为tozer，亦即陶恕的英文姓。
     陶恕知道这段故事之后，起初觉得这个姓太不高雅，出处卑贱，但他很快地认识到，除了神的恩典之外，他不外是一个卑贱的工具。
     陶恕的祖父——吉尔伯·斯奈德·陶恕，正如许多同时代的英国人一样，移民到美国的纽约州，抵美之后还娶了一个妻子。过了不久，其妻子不幸逝世，备受丧偶之痛的吉尔伯·斯奈德·陶恕，于是从纽约州搬迁到宾夕法尼亚州（Pennsylvania）的奇利亚菲尔德县（Clearfield County）。在那里，他结识一位来自威斯麦兰县（Westmoreland）的女孩子玛嘉烈·维弗（Margaret weaver）。一八五零年两人正式结婚。婚后，夫妻两人合力在今日的纽堡（Newburgh）兴建了一间住宅，但在那些日子，人们为了尊敬吉尔伯·斯奈德·陶恕，敬称那小镇陶恕镇（Tozertown）。他们夫妻两人共生育了八个孩子，四个男的，四个女的。
     像当年许多开疆拓土的人一样，吉尔伯·斯奈德·陶恕成为一个伐木工人。在冬天，他砍伐了树木，到了春天，他用筏子载运刨好的木材，划到沙土魁纳河（Susquehanna River）的西岸，向沿岸的锯木厂兜售。
     随着陶恕镇的逐步繁荣，吉尔伯·斯奈德·陶恕逐渐关心八个孩子的身心健康。他认为市镇的奢靡和腐败的环境，对孩子的成长有不良的影响——特别是对男孩子，而农场的纯朴生活才能陶冶人的性格。他于是在陶恕镇的郊外拉何西（La Jose）买了一个农场，把妻子小孩子迁居到那里。至于他本人，大部分时间仍住在陶恕镇，以便如常经营伐木行业，他只有在周末才到农庄与家人团聚。农场上的一切杂务，他则锻炼男孩子们，让他们打理。
     每到周末，吉尔伯·斯奈德·陶恕回到农场时，总是带回一大捆报纸、杂志和一些书籍，以阅读来打发周末的时光。左邻右舍于是给他起一个绰号，叫绅士农夫，因为他有时整个周末不作任何其它事，全部时间耽溺在书报里。不过，他不理会别人如何在背后议论他，他总是我行我素，旁若无人。究竟他是否一位敬虔的基督徒——甚至是否清楚得救，已是无从稽考，但是他的妻子玛嘉烈，则绝对是一位很敬虔的和有见证的长老会信徒。她居住在偏僻的农场，不方便经常到教堂作礼拜，但她作了一件很有价值的事——向她的八个孩子进行基督教的教育。
     美国南北战争结束之后，南方的重建需要大量的木材。吉尔伯·斯奈德·陶恕的业务更加繁忙。一八七八的春天，当他用筏子载运木材时，迎面撞上另一个巨型的筏子，他被撞落到河里，那时正值初春，冰块开始融解，河水特别冰冷。他当场昏迷，立刻不治身亡，逝世时正好六十八岁。
     吉尔伯·斯奈德·陶恕留下多少钱，他的积蓄存在哪里，遗属一无所知，因为已往一家人住在农场，从未过问父亲的木材业务。那时候，孩子们大都在外谋生，留下一个孩子——雅各布·斯奈德·陶恕（Jacob Snyder Tozer）在农场料理一切。这个孩子很自然地也就以农为主。
     雅各布·斯奈德·陶恕本书主角陶恕的父亲，娶了邻近市镇一个少女碧露丹丝·杰森（Prudence Jackson）。他们总共生了六个孩子，陶恕排行第三，他的英文全名是埃登·威尔逊·陶恕（Aiden Wilson Tozer）。
第2章 童年的生活

     在陶恕的书籍上，只看到陶恕（Tozer）的姓，他的名字一律简称为A．W；他与人通讯时，也希望别人只称他A．W．很少人知道A．W．即是埃登·威尔逊（Aiden Wilson）。埃登·威尔逊是拉何西（La Jose）一间小商店的东主的姓，因着这个商店老板娘从小就是陶恕母亲的朋友，陶恕的母亲就用这商店老板的姓作陶恕的名字。或者由于这名字没有任何属灵的意义，也不是出处于圣经的名字，故此陶恕本人从来不喜欢这个从小就强加于他的名字，宁愿别人简称他A．W。
     一八九七年四月二十一日，陶恕生于宾夕法尼亚州（Pennsylvania）纽堡（Newburg）的拉何西（La Jose）的老家农场。
     在那年代的农村生活不需要大笔的现金来周转，特别是陶恕一家人基本上可以从农场获得所有的五谷和蔬菜、水果等。每到星期六，陶恕的母亲碧露丹丝·陶恕（Prudeuce Tozer）会携带鸡蛋、土产或肉类到埃登·威尔逊（Aiden Wilson）的店铺去交换所需的咖啡、白糖等。
     陶怒的母亲常把节俭下来的些微现款用来购买音乐会的入场券，去听当年美国著名音乐家阿美丽达·嘉莉·古丝（Amelita Gall－Curci）歌唱。陶恕母亲这种优雅的品味，以及不惜代价换取至善至美事物的天性，或多或少遗传给陶恕。陶恕在灵性上的感悟，实际上是受到母亲的熏陶。
     陶恕所住的农场，亦即拉何西的周围地区，是多山多石的地带，人们习惯在支搭的帐棚里聚会，陶恕自小就看到这种原始的、古老的崇拜聚会，他当时没有想到，到他长大成人后，他也曾有多年，在这种帐棚里讲道。
     小孩子的陶恕，既聪明，又淘气，兼且热情和可爱，他特别爱护婴孩和动物。有一次，陶恕怜惜一只营养不足的小猪，就用奶瓶喂它吃奶。又有一次，他发现一只畸形的小羊，因生下来有三只耳朵，而被母羊冷落，他动了怜悯的心，把小羊搂在怀里。在陶恕的一生中，一直有着这种爱护弱小的和扶助无助者的高贵品格。
     陶恕在家排行第三，在他之上有哥哥杰尼（Zene Tozer）和姊姊伊茜（Essie Tozer），在陶恕之后，还有弟弟妹妹。陶恕小时细小、瘦弱，但是他很孝顺母亲，总是帮助母亲作家务。有一项他母亲的日常工作，就是用手榨出母牛的奶。陶恕就是帮不了母亲这个忙，他生来特别怕那些魁梧的母牛，尤其是那些眼神凶猛的、带有卷曲的角的母牛。假若一只眼睛发出凶光的母牛逼视着它、他更不敢靠近它、然而他又很想帮忙母亲榨母牛的奶，怎么办呢？恰好他姊姊伊茜教他一个办法，就是用手抓住母牛的角，拧开它的头，不让它有机会逼视陶恕，然后他好放胆榨这只母牛的奶。这个办法果然奏效，于是姊弟两人一起成为母亲榨牛奶的好帮手。
     陶恕的弱小身体，使他产生了自卑感，他常常无故制造一些事端，来宣泄自己抑压的情绪。当他无缘无故地惹是生非的时候，受罪的是比他小的弟弟妹妹，因他惹不起他身材高大强壮的哥哥姊姊。逐渐地他这种挑起事端的顽皮行为，扩展至邻居孩子们身上、这些邻舍的主妇们几乎都厌恶他。
     有一天，陶恕和姊姊伊茜爬上一棵苹果树，姊弟两人坐在树枝上，左右摆动，陶恕高声唱歌说“天堂是否在居所，容得下我这样的小孩子？”突然有一个女人的声音答说：“如果你要在天堂有一个居所，首先你要改好你的行为！”姊弟两人被这突如其来的声音吓得不敢出声。一会儿，他们认出说话的是刚被陶恕欺负的一个邻居小孩子的母亲。邻舍的主妇对陶恕的斥责，在陶恕的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陶恕的父亲雅各布·斯奈德·陶恕，有时自视过高，读一点哲学书，却只知道一些皮毛。他往往会发出一些无聊的．琐碎的问题，诸如“为什么神要创造蚊子？”之类的问题。
     严格来说，雅各布·斯奈德·陶恕在许多方面不失为一个尽职的和令人尊敬的丈夫和父亲，他辛劳地耕种，维持着一家的生计。
     没有想到，过了不久，这个平稳的家庭发生了突变——一项意料不到的悲剧临到全家。有一天，陶恕的母亲碧露丹丝·陶恕正在炭堆上烧面包，陶恕的外祖母杰森夫人（Mrs．Jackson）太过急燥，要加大火力，到外头抱了一些松树的木屑，加在炭堆上，炭堆突然冒出强烈的火焰，火焰冲出烟囱，烧着了木头盖的屋顶，加上了当时的气候干燥，又有强风，火势很快地蔓延开来。年龄只有十岁的陶恕，早已有了准备，她抱起两个妹妹，牵着弟弟，带弟妹到小山后的一个安全地带。原来他曾经梦见这场火灾，并在事前告诉家人，一旦梦境成真，他将如何应付。
     大火之后，陶恕的哥哥杰尼在俄亥俄州（ohio。〕东北部的城市亚克朗（Akron）的古里兹橡胶公司（Goodrich Rubber Company）找到一份工作，就离开家庭，到亚克朗去谋生。
     陶恕的父亲在大火中丧失了一切的家当，如今真能作帮手的长子杰尼又突然离开，这双重的打击实在不是他老人家所能承当的。一九零七年秋天，他出现精神衰弱的症状，整个冬天，他因严重的精神忧郁症而留医治疗。
     这样一来，农场的许多杂务，就要由年仅十岁的陶恕去打理。他从一个邻居租来一头骡子，帮他作着锄草、耕种的粗重农务。家庭的困境催逼他早熟，从此在心理上，他不再是一个天真烂漫的小孩子。虽然他们在原址兴建了一个简陋的新房子，整个陶恕家庭在那里又继续住了五年，但是已是今非昔比，不再有往日的风光和景气了。
     以今天的标准来衡量，陶恕的教育程度低浅，他曾在木头学校（Wood School）——因四周有松树而得名——受教育，所读的书并不多，充其量只是初中程度，他后来的高深学问和写作才能，全靠自学得来。他在木头学校本来有学钢琴的机会，但是由于他没有什么音乐天分，就将这个机会转让给他妹妹。他倒懂得利用星期日的空暇时间，来阅读他手头上仅有的几本书，借着书中的知识来充实自己。
     陶恕另一个知识的来源，是来自他外祖母杰森夫人。杰森夫人有一本解梦的书，她靠这本书来断定吉凶。她非常相信梦兆，她一清早就要翻查梦境的朕兆，才敢喝早晨的咖啡。她是这么迷信，认为狗在谁的窗下吠，谁就要遭受不测。
     陶恕虽然从她外祖母获得许多课外的知识。但他并没有变得迷信，有好几次狗在他房子的窗下吠，但每一次他都平安无事。陶恕日后信仰纯正，完全没有受到他外祖母的影响，实在是神的恩典。
     我们的神是满了智慧的神，他不止暗中拯救陶恕脱离外祖母的迷信，不让他卷入外祖母与邪灵之间的那种邪恶关系，神还透过陶恕的祖母玛嘉烈·陶恕这位爱主的姊妹，给陶恕正面的影响。
     玛嘉烈·陶恕经常向她的八个孙子——包括陶恕——述说到神的恩典和救赎，这为陶恕日后悔改信主撒下了福音的种子。她还告诉孙子们金钱并非一切，他们必须重视灵魂的归宿问题。
     陶恕的父亲精神崩溃之后，在神智稍微正常时，变得通情达理。他知道身为一家之主，而又无法负起具体的责任，来处理一个农场既繁杂又辛苦的各方面工作，他并不是一个自私的人，不愿意让妻子和几个仍未长大的孩子，分担这么繁重的责任。另一方面，杰尼从亚克朗寄信回家，说在那城市不怕找不到工作做，陶恕和姊姊伊茜也就蠢蠢欲动，想加入城市的劳动大军。陶恕的父亲与一家人商量之后，决定不惜任何价格，售出农场。他们于是变卖了家乡一切所有的，举家搬到亚克朗。
第3章 在亚克朗的日子

     一九一二年，时陶恕才十五岁，他们全家搬到俄亥俄州的亚克朗——美国著名的橡胶工业城市。当时欧洲大陆战云密布，显示一场大战即将到来，亚克朗的军需品生产更形重要。
     陶恕在这繁忙的工业城市中，第一份工作就是在太平洋铁路的列车上当小贩，贩卖饼干、糖果、花生、书籍、报纸等。陶恕由于好学，经常埋首阅读报摊的书籍，不在意这样会影响他的收入。从长远看，受教育不多的陶恕，就是因为这样孜孜不倦的学习，日后才成为杰出的作家。在这段日子里，他的艺术才华也开始显露。他参加了卡通绘画班，并且画得逼真生动，他的素描，充分表露了他敏锐的观察力。不过在他得救之后，既要传福音，后来又从事文字工作，当然无法再兼顾绘画，所以也就不再向美术这方面的发展了。
     当了小贩一段日子，陶恕跟他父亲和姊姊，都在他哥哥杰尼任职的古里兹橡胶公司找到了工作。陶恕那份工是用手，把一大块生树胶切成许多小块。陶恕在夜班工作时，由于工作单调，他经常摊开一本诗集，然后一面工作，一面背诵诗集。透过这样的学习诗集，使陶恕日后写作时，所用的词藻常赋有诗意并且所抒写的句子常是非常优美的和典雅的。实际上神是藉各种环境来装备他的仆人陶恕。
     陶恕的父亲雅各布·斯奈德·陶恕，由于精神刚刚康复不久，实在无法长期承担橡胶工厂的工作压力，只好在家里休息，陶恕的母亲，为了增加家庭收人，只好把家里空出的房间，租给橡胶工厂的临时工住宿。年轻的陶恕开始借这机会，学习鉴定这些年轻工人的性格、背景、出身等等。在以后的日子，陶恕能根据自己的本能，鉴别一个初识的人的性格，而且准确无误。
     已往在家乡的农场，由于位置偏远，他们一家没有机会去作礼拜。如今在亚克朗，陶恕一家终于有机会首次到教堂——邻近的恩典循道会（Grac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聚会。陶恕亦开始陪同弟弟、妹妹们上主日学。
第4章 蒙恩得救的经过

     在第二章我们已经说过，陶恕的祖母玛嘉烈·陶恕，经常向孙儿们述说神的救恩，这已经翻松了土壤，把福音的种子撒在陶恕的心田里。
     到了一九一四年，即陶恕十七岁时，他与在亚克朗的邻居荷尔曼先生（Mr．Holman）常有来往。荷尔曼是一位基督徒，却一直没有机会向陶恕传扬基督。
     有一天，陶恕和荷尔曼一起去散步。在半途，荷尔曼突然把手放在陶恕肩膀上对陶恕说，我一直在奇怪，究竟你是否基督徒，是否你已重生得救。我真想找机会和你谈一谈。陶恕很坦率地回答说，我还没有得救，我很高兴你和我谈及这问题，我会严肃思考这问题。
     一九一五年——到达亚克朗三年之后——的一个下午，当他由工厂步行回家时，留意到一群人围着一个年长的人，听那年长的人讲话。陶恕很好奇，就走前去听。原来那年长的人在作露天布道。陶恕想，今天并非星期日，难道他不能在教堂讲道吗？为什么要在闹市的街头讲道？
     但是当陶恕细听这露天布道家的讲道时，讲道者的话有力中肯，句句打人陶恕的心坎。这位布道家说，“你如果不知道怎样可以得救，只要呼求神，说，神阿，怜悯我这个罪人，神就要垂听你的呼求。”这些话在陶恕的心里焚烧，他挥不去这些盘绕于脑海里的话。他一面漫步回家，一面思想这些话语。到家之后，他躲在阁楼上，内心开始挣扎。他与神摔跤，单独与神接触。当陶恕从阁楼出来的时候他已是一个新造的人，他接受了主耶稣作他个人的生命。他一生从此追随神。
     得救之后，他的生命有了奇妙的改变，年轻人那种愤世嫉俗的态度消失了，对主的信心日益坚定。他以前喜欢和人争吵辩论，如今也变得比较仁慈体贴。
     陶恕一家八口再加上租客，家里没有空位给他灵修。他发现在地窖的火炉背后，有一废置的空隙角落，他就把那里打扫干净，每天有数小时躲在那里，单独与神有面对面的交通，同时他也读圣经和默想。
     不过这只是他属灵道路的开端，他的灵命还没有成熟，他的性格还需要神的磨练。下面将述说他有一次作事不够谨慎，差一点使他丧失性命，若不是神的搭救，这篇传记早已被迫腰斩。
     那一次，陶怒和一个少年朋友，用木头制造一个筏子，想乘筏子沿河南下，前往密西西比州（Mississippi），甚至远至新奥尔良州（New Orleans）。这种行径纯粹是少年人的梦幻。他们两人好几晚建造木筏、策划行程，整件事陶恕都瞒着他母亲，因为他知道母亲不会批准这种高度危险的卤莽行为。过了几星期，筏子终于造好，在一个夜里，陶恕偷偷地溜出房间，与其少年朋友会合，两人合力把衣服、地图、食品等必需品搬上筏子。陶恕就这样地丢下家庭和工作，一心要去闯世界。
     当筏子越漂向下流时，水流越湍急，陶恕和他朋友花尽力气，仍然无法操纵筏子，末了筏子撞上了岩石，散开成一块块木头。两人幸亏保住了性命，但筏子上装载的东西尽都散失。他们两人徒步走了很长的一段路，才精疲力尽地回到亚克朗。
     陶恕对于这次挫折感到羞愧，他在外头租了一间斗室，找到一份新工作，但他无脸回家去对一家的人。陶恕最敬爱的是母亲，他不愿意伤害她，实际上，整件事他不知如何向母亲解释。
     几个星期过去，陶恕一直避开熟悉他的人，有一天，在街道的转角处，他撞上了哥哥杰尼，杰尼大声呼叫说：“陶恕阿！你知不知道母亲日夜为你担忧，思念你到生病，你这些日子到底在什么地方？”
     陶恕终于回到家里。陶恕日后承认，这是他一生中最辛苦的和最羞愧的遭遇。不过，这次的失败经历又给他上了珍贵的一课。在他后来服事主的日子里，他更能扶助那些软弱退后的信徒。
     经过这些事后，陶恕的性格明显地变了，他安定下来，不再卤莽冲动，他放弃了对物质的和世界的好奇心和梦想，对主反而恒切忠心。他的信心接着日益增长，并全心全意地追求属灵的事物。
     陶恕蒙恩得救之后，就立意带领家人归向基督。有一天，他母亲正在厨房洗碗碟，陶恕走入厨房对母亲说：“妈妈，你知道我爱你，自从我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耶稣基督，我成为另外一个人。你愿否把你的生命也交在主耶稣基督的手里？”就在那厨房里，母子两人跪下来祷告，他母亲即刻归向了基督。
     陶恕从前很调皮，经常欺负几个妹妹，得救后，陶恕的生活行为改变了，十分有见证，几个妹妹看到了这些奇异的改变，也被陶恕带领，接受了主耶稣为她们的生命。
     一家人陆续得救之后，兄弟姊妹就一同在街头上传福音，又在家里召开祷告聚会。陶恕本着自己的一般热诚，挨家挨户去扣门，邀请人到他家里聚会。
第5章 娶到了贤慧的女子

     陶恕在得救之后，就根据圣经的教训，在亚克朗地方的弟兄会（The Brethren）受浸。从一九零八年开始，美国的弟兄会——不论是闭关的，或者是公开的——都陷于严重的分裂中。在信仰上根基仍未坚固的陶恕，对于弟兄会各种派别的无休无止的争论，感到苦恼和困忧。
     当整个美国的弟兄会正争辩雅各布·波义德（James Boyd）的信息，是否带有异端的教训的时候，陶恕单独来到神的面前，与神有密室的交通。他往往俯卧在地板上，在他的脸下面垫着一张纸，不让地毯上的尘埃沾上他的脸。他在主面前谦卑自己，他里面的眼睛所看到的，只是三位一体的神的荣光和尊贵。
     由于恩典修道教堂就在陶恕住家的附近，他偶然也抽空去作礼拜。有一位女孩子阿达·西西莉亚·鲍兹（Ada Cecelia Pfautz），表示愿意加入恩典循道教堂为会友，那一次教堂安排陶恕在她入会仪式中陪伴她走到台前，聚会后陶恕又邀请她参加下午的读经聚会，然后护送她回家，从此他成为鲍兹府上的常客。
     阿达·西西莉亚·鲍兹生于一八九九年，她的父母原来是在俄亥俄州的不列巅（Brittain）的近郊从事农耕。她的父亲雅各布·鲍兹（Jacob Pfautz）是德国人的后裔，并且是德国的浸礼宗教会（Dunkard Church）的信徒。阿达·西西莉亚·鲍兹的母亲凯蒂·布朗宁·鲍兹（Kate Browning Pfautz）是爱尔兰人的后代，是俄亥俄州的诗人，她的诗作常在当地的报刊上发表。鲍兹一家在农场上耕种时，常到农场近邻的一间循道会礼拜堂聚会。阿达·西西莉亚·鲍兹就在那教堂举行的一次传福音聚会中决志信主。
     鲍兹一家搬到亚克朗这个新兴的橡胶工业城市之后，照样找循道会的教堂作礼拜，阿达·西西莉亚·鲍兹就在加入恩典循道堂的仪式中，认识了陶恕。
     实际上，阿达·西西莉亚·鲍兹的母亲——凯蒂·鲍兹——本是一位很热心的基督徒。多年来凯蒂·鲍兹一直向神祈求，让她女儿嫁给一位传道人。凯蒂·鲍兹一见到陶恕，并不理会陶恕的学历不足，竟是非常喜欢陶恕。她借出她手头上所有的属灵书籍给陶恕，并鼓励陶恕勤读司可福圣经（Scofield Bible）。
     一九一六年，在陶恕重生得救一年半之后，有一天，凯蒂·鲍兹对来访的陶恕说你要双膝跪下，接受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治死肉体的工作，让圣灵充满你。她非但这样勉励陶恕，有一天晚上凯蒂·鲍兹更是和陶恕一起跪下来祷告，祷告时陶恕得着了圣灵的充满。
     一九一八年四月二十六日，陶恕和阿达·西西莉亚·鲍兹在恩典循道会教堂结婚。陶恕一生中非常蒙福的一件事，就是他的岳母凯蒂·鲍兹，是一位带领他认识圣灵的年长姊妹。在他日后的讲道中，他不止一次地述说他在十九岁经历圣灵充满的见证。凯蒂·鲍兹对陶恕的属灵帮助促使陶恕在灵性上迅速成长和成熟。
     从凯蒂·鲍兹这方面来说，神垂听了她多年来的祷告，把她的女儿许配给一位全时间事奉神的人
第6章 开始出来布道

     除了凯蒂·鲍兹预见她的女婿会成为神大用的器皿，当时没有人相信，这位年青的新郎，会成为世界著名的布道家和备受尊敬的基督教作家。
     陶恕并没有受过充分的教育，他的英文程度很差，他说的英语带有浓重的土音。
     刚结婚时，陶恕仍在古里兹橡厂工厂打工，以维持夫妻两口子的生计。阿达·西西莉亚·鲍兹是个安份的女孩子，她很认命，即使一辈子都作橡胶工人的妻子，有基督作一家之主，照样喜乐。
     神在环境中却有奇妙的安排。陶恕的姊姊伊茜嫁给一位热心传福音的基督徒约翰·杰弗斯（John Jeffers）。陶恕新婚之后的第一个夏天，就带着妻子前往维多尼亚州（Virginia）的喜乐山（Mount Pleasant）和他的姊夫约翰·杰弗斯逐户扣门去传福音：每晚则在山区的各处学校举行传福音聚会。他们还多次在亨丁顿（Huntington）支搭的棚里传进基督的福音、当陶恕夫妻看到许多人相信了主耶稣之后，心里得着着了勉励。阿达·陶恕述及整件事时这样说：“陶恕信主没有多久又没有受过多少教育，他是完全地依靠神的大能。”
     陶恕虽有心继续事奉主，但是就在这时候，他被政府当局征召服兵役，并勒令他限时往俄亥俄州的奇里哥夫（Chillicothe）的兵营报到。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停火协议正式签署，陶恕得以复员，不必再服兵役。
     陶恕于圣诞节前夕赶回岳母家，与妻子团聚，共度佳节。这期间，他岳母凯蒂·鲍兹，与一些弟兄姊妹开始了一个灵恩派的聚会，凯蒂·鲍兹也就常常邀请陶恕在聚会中站讲台。
     陶恕到处布道慢慢地使他不能见容于恩典循道会教堂，他们不喜欢见到陶恕在街头传福音。适在那时候，他在街头碰见不少传福音者，他们声称自己来自宣道会（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Church）。陶恕夫妻看到宣道会的信徒如此为福音大发热心，就决定到宣道会的槐树街教堂（Locust  Street Church）作礼拜，并受到教堂牧师塞缪尔·吉鲁（Samnel Gerow）的热烈欢迎。陶恕成为宣道会的会友之后，就重视宣信所宣讲的四重福音——主耶稣基督是救主、成圣者．医生和再来的主。陶恕同样也重视‘进入更深的生命’。塞缪尔·吉鲁牧师把自己私藏的许多属灵书籍借给陶恕看，陶恕如饥如渴地汲取这些属灵的宝藏。塞缪尔·吉鲁又让陶恕讲道，让陶恕操练作一个讲员。宣道会提供这么多事奉的机会给陶恕。陶恕唯有正式从恩典循道会转到槐树街宣道会教堂为会友。
     当时宣道会发展迅速，许多新成立的教堂缺少牧养的牧师。各地的宣道会都争相发掘人材、物色人材。几乎所有亚克朗的宣道会教牧同工，都异口同声地认为，陶恕有心追求，可以造就为可用的器皿。亚克朗的教牧同工们向宣道会中部地区（Central District）的监督舒曼（Harry M．Shman）推荐陶恕的时候，舒曼就破例于一九一九年二月在维多尼亚洲的纳德堡（Nutter Fort）宣道会教堂，认可未曾受过任何神学训练的陶恕为宣道会的牧师。舒曼曾于北卡罗来纳州（North Carolina）的喜乐神学院（Lovejoy Institute）任教职多年，观察到神学院许多毕业的学生，其灵性和恩赐，还追不上靠自学和虔心追求的陶恕。舒曼在按立陶恕牧师之后七年，升任宣道会会长兼执行委员会主席。
     在维多尼亚洲西部的石木（Stonewood）宣道会的堪宁咸牧师（Rev．Robert J．Cunningham），从舒曼口中听到陶恕的名字，就邀请陶恕到石木宣道会主领两星期的传福音聚会。石木宣道会当时是在克拉士伯（Clarksburg）地方搭起的帐棚里聚会。石木宣道会发现陶恕真有一颗为主火热的心，并且是真诚地、着急地在抢救灵魂。陶恕传福音所付出的辛勤代价取得了明显的果效。
     陶恕在石木宣道会两周的传福音聚会结束之后，石木宣道会挽留陶恕任该会的牧师。
     正式的按立陶恕为牧师的仪式是于一九二零年八月二十日在俄亥俄州（Ohio）的标拉沙滩圣经会议中心（Beaulah Beach Bible Conferene Center）举行。当按立他的牧师团离开之后，陶恕退到内室，单独与主有面对面的交通。在祷告时，陶恕向主倾吐他的心意。他称那一次的祷告为‘小先知的祷告’。他这样祷告：“哦，主阿！我曾亲闻你的声音，我甚恐惧战兢。在这严峻和危急的时刻，你呼召我承接这次繁重的工作。你要震动列国，不单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使那不被震动的常存。哦，主阿，我的主，因着你的恩待，我才得蒙召成为你的仆人。事实上，除了神亲自呼召的亚伦之外，没有人配称这荣耀的称号。你差遣我到那些心里刚硬、耳朵发聋的人那里去。他们曾奔绝你，很难期待他们会接纳我——你的仆人。
     “我的神阿，我不再花费时间，历数我的软弱或不配的地方。责任不在我身上，是在你身上。你曾说过，我知道你，我呼召你，我洁净你。你又说过，凡我所吩咐你去的地方，你要去，凡我所吩咐你的话，你要直说。我是谁？怎敢质疑你至高无上的权柄？作出决定的不是我，乃是你。所以主阿！就照你的旨意行吧，不要照我的意思。
     “众先知和众使徒的神阿！我知道一件事，我只要继续不断地荣耀你，你便要荣耀我。求你帮助我恪守这庄严的誓言，即在我将来的生活上和工作上，不论是得是失，不论是生是死，都归荣耀给你。同时求你帮助我谨守此誓约，直到我被你接去。
     主耶稣我求你在属灵方面装备我，将你的恩手按在我身上。用你的油抹我，立我为新约的先知。禁止我沦为一个宗教上的文士！而失去了我先知的呼召。拯救我的脱离虚有其表的宗教上的仪文，拯救我脱离一切的模仿，不让我向世俗化妥协，不让我的事奉沦为职业化、神阿！拯救我从外表判断一个教会的实质内容！不允许我从教会的人数、教会的名望、教堂的大小规模、损献的数目，来判断她的属灵情况。提醒我记得我是一个先知，不是一个推销员，也不是一个宗教的广播员！单单是一个先知。求你不让我哗众取宠，只想讨人的喜悦。洁净我的全人，不让我浪费光阴，在家里无所事事。哦，神阿！让我有敬畏你的心，催促我到你面前祷告，好叫我能胜过这黑暗世界的执政的、掌权的，和统治者。拯救我脱离口腹之欲和贪睡懒惰。教导我自律，好叫我可以成为耶稣基督的精兵。……
     “如今，天地之间的主阿！我把今后的日子，奉献给你。无论剩下的时日是多是少，因为人的生命气息有多少是你所掌握的。无论是与高贵的人相处，或是服事那些贫贱的人，这些都不由我作出选择，但在任何情况下，我绝不会试图改变临到我的境遇。我是你的奴仆，我要遵行你的旨意。在我看来，你的旨意要比一切的地位、财富和名声更甜美、为了这上好的福分我愿撇弃天上人间一切的事物。
     “虽然我被你拣选承蒙这崇高的和神圣的呼召，愿我永不忘记我本是出乎尘土，具有天然的过犯和私欲。所以，我恳求你，我的主和救赎者，救我脱离我自己。当我正想帮助别人时，救我脱离我的肉体所能造成的破坏力、求你让我满有你圣灵的能力，我要借着你的能力到处宣讲你的公义，并将你救赎的大爱传扬给万邦。
     “亲爱的主阿？当我年老体衰时，当我疲乏无力向前时，求你在上头为我预备地方，让我在那永世的荣耀里，也能列身于众圣徒之间！阿们。”
第7章 长期间牧养教会

     陶恕在石木宣道会克拉士伯帐棚里服事主的果效，引起了摩根城（Morgantown）宣道会的注意。在那些日子，摩根城宣道会纵然是一个小教堂，无论怎么说，也比克拉士伯帐棚里的聚会规模大，而在发展上说，摩根城宣道会由于刚刚建成一座新教堂，显得更有进取心和更有追求。
     一九二一年，摩根城宣道会正式向陶恕发出邀请，陶恕心里没有拦阻，也就接受聘请，并于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四日转任摩根城宣道会的牧师。
     当年的宣道会看重于靠信心生活的原则，各宣道会教堂聘请牧师，不是根据开支表上的预算，而是让信徒，凭着内心的负担，奉献给他们的教牧同工。陶恕的妻子刚生下一个孩子，一家三口要靠信心，信赖神每天会供给他们所需的粮食。有时一家人要等到某信徒送来一袋面包，才能在感恩后进食，在这段艰苦的日子里，陶恕维持着一个教牧人员的尊严。他是被呼召出来，分别为圣来事奉神，跟从这么一位荣耀的神，何来艰苦？跟从这么丰富的一位神，何来缺乏？
     陶恕忆述当日的经历：
     “任何人，只要经历过靠信心生活和事奉，都能见证出，主是如何解决我们的需要。我的内人若不是完全信靠神来供应所需的粮食和其它需用，恐怕在初出来事奉的那些年间要挨饿。当然我们相信神会供应款项给信靠他的孩子们。但是一见到款项就非常兴奋是一种廉价的表现。应该把荣耀归给神——真正的供应者。
     陶恕在早年服事主所过的信心生活，从中所学习的宝贵功课，对他来日成功神大用的仆人，有很大的帮助，从那时开始，陶恕为自己，定下了一个终身绝不更改的对于金钱和物质的原则：即是有食有穿，他已知足。
     后来陶恕成为著名的作家，他也没有从中得到丰厚的利益，他把应得的版权税转让出去。日后他成为美国极其有名望的牧师时，他的薪俸也是非常微薄，并非教堂没有能力给他更优厚的待遇，而是陶恕自己认为所收的月薪也已足够了。
     一九二二年，陶恕离开维多尼亚洲的摩根城，来到俄亥俄州的托多利（Toledo），在宣道会的东边教堂（East Side Chapel）任牧师。
     陶恕在托多利除了继续传福音之外，还接受邀请到其它教堂讲道。
     由于宣道会非常重视查经聚会，陶恕讲解圣经的功用也就显明出来。
     陶恕在托多利事奉主的期间，最有意义的一件事，就是他父亲雅各布·斯奈德·陶恕来探望他。在那段日子里，陶恕对他父亲的印象并不很好，虽然他父亲精神未失常前，曾竭尽所能的维持一家的生计。但他管教孩子们过于严苛，陶恕曾受他父亲无数次的鞭打。特别是在陶恕十几岁时他父亲突然患上严重的精神忧郁症，必须长期住院，又把整修家庭的经济重担压在陶恕母亲的身上。
     陶恕的父亲对陶恕的精神压力是这么大，陶恕从小的性格就趋于内向。他年轻时既害羞又沉默寡言，家里有客人来访时，他不是逃到屋外，就是躲进厨房里去，若是可能的话，他宁愿独个儿吃饭。这种独自一人的习性，也延续到他蒙恩得救之后，他总是独自往前，寻求与主有幔内的交通，在与主单独面对面时，他远离了家人和亲朋好友。
     回头说当他父亲在托多利的东边教堂听他传福音时，他父亲发现陶恕这个从小内向的儿子，在公开的传福音的职事上却是灵里火热，忘我地抢救灵魂。虽然陶恕在得救之后，曾带领母亲和其它家人信主，陶恕对父亲长期畏忌，一直未曾对父亲传福音。陶恕的父亲变成家中唯一未重生得救者。
     那天，在东边教堂听陶恕传福音的会众中，只有他父亲是特地从外地来探望他的，他父亲是出于礼貌，顺便听儿子讲道的。可是陶恕的话语带着能力，立刻打动老父亲的心，老人家刚硬的心顿时被主的爱溶化了。聚会完，当陶恕邀请决志信主的人来到讲台前，公开接受主耶稣为他们救主时，陶恕的父亲猛然从坐椅上站起来，走到讲台前双膝跪下，当场接受基督为他的生命。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陶恕的职事有了一个重大的改变，他接受印第安纳州（Indiana）的印第安纳波利斯（Indianapolis）联合教堂（HAlliance Church）的邀请，担任该教堂的牧师。
     在一九二五年一月该教堂每月出版的会讯《生命之光》（The Light of Life），对新任的牧师陶恕作了这样的报导：
     “陶恕牧师将出任宣道会在印第安纳波利斯教堂的牧师，并将于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七日主日首次讲道。
     “陶恕牧师，虽然还很年轻，却在信心和智慧上臻于成熟。经本地区监督舒曼牧师和本堂前任牧师格林窝特（Rev．Albert Green Wald）向我们极力推荐，我们执委会很庆幸地能争取到陶恕牧师的服事和牧养，特别是他具备有一个牧师应当具备的基项资格：
     一、有内住的圣灵的能力，
     二、有丰富的、正确的圣经知识，
     三、有能力表达出神的信息。”
     执笔写这篇通告的人绝非泛泛之辈，他是经过了一番的思考，措词非常中肯，明显地熟悉陶恕在克拉士伯帐棚、摩根城、东边教堂的表现，到这时候，陶恕的学历已不再是会众考虑的因素了。因为当日许多神学院毕业出来的牧师，在属灵的份量上，远远落在陶恕之后。
     陶恕在印第安纳波利斯任牧师期间，那里的教堂对他的要求和已往他曾服事的几间教堂不同。已往的教堂要求他着重于传福音，好把得救的人数加添给教会，印第安纳波利斯的宣道会则是一间灵性较长进的教会，比较重视培灵的工作和解经的需要。他们希望陶恕每星期把他从神那里学习到的东西经过消化，再来喂养神的儿女们。这样一来陶恕已往那种自学的习惯和阅读书籍和圣经的动力就发挥了作用。加上他一惯独自寻求神，和神有亲密的交通，凡此种种，使他在印第安纳波利斯的事奉能适合众信徒的需求。
     陶恕常抽空到图书馆去翻阅数据，经常从图书馆回来时，双手抱满了书籍。
     神给陶恕这样的智慧，使他能迅速地从书籍中吸收健康的，和正面的东西。他并不是囫囵吞枣地阅读书籍，而是深加思考，可以说是一位属灵的思想家。
     陶恕虽然偏重于在讲台上释放信息，却没有完全忽略露天的布道工作，他有一个同工，即米勒牧师（Rev．Frank Bertram Miller），经常陪着陶恕，利用午餐时挤出来的时间，到印第安纳波利斯城里不同的工厂，去向工人们传福音。
     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年间，陶恕渐渐地受到宣道会一位虔诚的牧师韦西（Rev．Edward D．“Daddy”whiteside）的影响。韦西牧师被人称为匹兹堡的祷告者。韦西牧师非常注重祷告，他的祷告比他的讲道帮助了更多的人。韦西是宣道会在匹兹堡一带的监督，他训练出来的牧师和宣教士常被称为‘韦西的孩子’（Whiteside’s boys）。韦西常对他的孩子们说，让我们祷告吧。陶恕深受韦西这位属灵人的祷告生活的影响，而效法韦西的祷告榜样。陶恕对韦西牧师的景仰和爱慕是出乎内心深处的，他真的视韦西为属灵的父亲（Daddy）。当一九二七年八月八日韦西逝世时，陶恕痛哭了足足一星期。
     陶恕每星期的讲道记录，常会刊登在教堂每月出版的刊物《生命之光》上、这就催逼陶恕必须在讲道稿发表之前，重读一遍，以便对内文加以修饰或勘校，有的时候他还需要理顺文章的思路，因为文章毕竟和口语化的讲道有所不同。没有多久。《生命之光》又开辟了专栏，称之《陶恕语录》（Tozer-grams）在专栏内，陶恕发表了一些读书心得、信徒的灵程指引，或一些随想录。这些《陶恕语录》写得如此生动、活泼、切合实际，又有属灵价值，美国其它地区宣道会的牧师和信徒也都争相订阅，《生命之光》的销路于是直线上升。
     《生命之光》的销路上升，引起外地某些教牧同工的不满，认为这不啻和宣道会的机关报《宣道周刊》（The Alliance Weekly）正面竞争。这类妒忌是白费心机的，只能突出陶恕的写作才华。
第8章 在芝加哥的日子

     自从宣信于一九一九年逝世之后，宣道会会长一职，就由芝加哥慕迪教堂（Moody Church）的牧师雷保罗博士（Dr．Paul Rader）兼任。
     由于雷保罗一身兼二职——宣道会会长兼芝加哥慕迪教堂牧师——长达二年之久，显示出他一直对芝加哥一带有负担，不容易卸下这一负担特别是舍不得慕迪牧堂的五千个会友。
     一九二零年雷保罗把密西西比州（Mississippi）以西划分为西部地区（DWestern District），委任布朗博士（Dr．Robert Roger Brown）为宣道会西部地区的监督。
     布朗担任宣道会西部地区监督的首要工作，就是在芝加哥成立宣道会。布朗先在租下的正规学院礼堂（Normal College Auditorium）有六星期的聚会，并于一九二二年三月二日正式成立芝加哥宣道会，由布朗亲自负责。接任布朗的是费林（H．W．Ferrin）;一九二四年接任费林的是美尔舍（H．F．Meltzer），一九二四年接任美尔舍的是何谷（Joseph Hogue）。
     在何谷负责时期，芝加哥宣道会在南边（Southside）购买了一个很大的车房，并把这车房改装为会幕，称之为南边福音会幕（Southside Gospel Tabernacle）。
     南边福音会幕有八十个基本会众，在当时已算是可观的人数。那时宣道会标榜自己并非宗派，不在主日上午有崇拜聚会，以免与各宗派的主日崇拜聚会在时间上有冲突。所以南边福音会幕只在主日的下午和晚上有聚会。
     一九二八年河谷离开南边福音会幕，宣道会西部地区总督布朗有责任为南边福音会幕找一位牧师。布朗曾在一些聚会中听过陶恕讲道，就向南边福音教堂建议最适当的牧师人选为陶恕。
     芝加哥的南边福音会幕前前后后写了许多信件到印第安纳波利斯给陶恕，终于说服了陶恕，于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四日，到芝加哥担任南边福音会幕的牧师。
     当陶恕那辆破旧的汽车载着妻子、孩子、行李越过印第安纳波利斯边界的时候他里面是一片平安，他知道这次确是神的旨意，要他到芝加哥，去服事在那里的神的儿女。
     在陶恕的带领下芝加哥南边福音会幕的信徒人数日益增多。陶恕最着重的，是当人走到聚会中的时候，能觉得圣灵的同在，许多参加聚会的人后来都见证说，你只要踏入会所，你就能觉得神的同在。
     进展最快的是主日学，学生的人数很快地到达五百人，他们必须借邻舍的地方来用。每星期三，姊妹们整天为差传工作祷告——包括为宣道会在中国的差传工作祷告。
     到了三十年代，南边福音会幕改名为南边宣道堂（South Alliance Curch）。由于南边宣道堂不敷使用，就买下相邻一座失修的大楼，在扩大了的地皮上着手兴建新的教堂。
     一九四一年，新的教堂终于建成。不论是教堂的内部的装修，或者是该教堂外形的设计在当年是超时代和超水准的。新教堂可容纳八百人，另有诗班的座位八十个。陶恕借此机会，邀请各地宣道会的负责人，到芝加哥来参观新建成的教堂。
     当陶恕回首一生的时候，他从一个宾夕法尼亚州的近乎文盲的农村孩子，竟然蒙神祝福，能在美国的第二大城市芝加哥主持一个如此大型而美观的教堂。他在暗喜之余，滋生了骄傲的感觉。
     一个星期一早晨，神严厉地对付了他，他为自己的骄傲深感懊悔。他走回新教堂的每一间房间，每一间向人展示过。炫耀过的房间包括教堂的大堂，他一 一地归还给神。是的新教堂不是陶恕建成的，他不能窃取神的荣耀。他把整座教堂归还给神。当他在神面前摔碎另一个偶像时，他向神许愿说：在你以外，我在地上没有可爱慕的，包括芝加哥在内。神阿！只要是你的旨意，任何时候，我都可以离开芝加哥，离开这座新建的教堂。
第9章 成为传记作家

     陶恕自己动笔写的书共有九本，目前美国基督徒出版社（Christian Publications〕出版的陶恕书目约有四十本，其中的三十本，是出自他的讲道记录，也有的是将他在刊物上发表过的文章，编集成书。
     陶恕出版的第一本书，是一本传记，即一九四三年出版的《展翅》（Wingspread）。《展翅》亦即宣道会创办人宣信（Albert Benjamin Simpson）的传记。戴维·范特（David J．Fant）把《展翅》和汤普信（Albert E．Thompson）所著的《宣信行述》（The Life of A．B．Simpson）作一比较，他说汤普信似乎在写编年史，堆砌了大量的史料，但他说陶恕写的《展翅》，是那么生动活泼，把宣信写得栩栩如生，使人不忍释手
     最难能可贵的，是陶恕为撰写传记人物，在《展翅》一书的序言中，提出了他的看法：“任何人都有理由希望（或者害怕）有朝一日有人要撰写他的生平时作者最好不要是他的仇人，也不要是他的门生，或是反对者，或者是自己的亲戚。上述这些人，将是很差的传记作家，他们的偏见和主观将使他们无法清晰地描绘人物，无法忠实地．如实地反映人物的面貌。我们的仇人不会全面地了解我们，他们想象中的——和仇视的——不是真正的传记中的人物，他们将尽量地丑化我们，甚至以疏忽的、不负责任的笔法，将我们写成头上长出双角的怪兽。”
     陶恕在《展翅》的序言中接下去说撰写传记人物时，一个门生同样不适合，门生只会歌功颂德，掩饰弱点，使传记人物失去真实性，结果产生了反效果。
     陶恕同样不看好一个与传记人物同时代的敌对者。他们在传记主角的生前，曾想方设法对他进行攻讦，现在突然改变立场，要用公允的态度去充当一个传记作家，不管他多么勇敢、多么公正，实在不可能突然捩转自己已往所充当角色。
     陶恕又说，我们的亲戚也不能胜任一个适当的传记作家，由于自尊心的缘故，他们在写作时，一定有看不到的盲点。而他们与人物的血缘关系或裙带关系，更使他们无法冷静思考，何况有些人存有一种动机，想借着撰写传记人物的机会，来夸耀自己的家世，好往自己脸上贴金。
     陶恕的结论是：最好的传记作家，最好来自一个遥远的国家，他能不受任何人际关系的牵制，而看清楚人物的形象。他能有充足的耐性和智能去发掘资料，并据实报导传记中的主角。
     概括一句，陶恕与宣信相差五十四岁有半个世纪的代沟，他自认能以更锐利的眼光，来回顾宣信的一生。毫无疑问的陶恕是以较客观的态度来评述宣信的一生的。
     陶恕于一九四七年，推出他创作的第二本书——《容我的百姓去》（Let my People Go），这本书是翟辅民（Robert Alexander Jaffray）的传记。
     陶恕在《容我的百姓去》的序言里，曾谈及基督教传记著作的重要性。陶恕说：“在圣经之外对基督徒信心生活贡献最大的可能是传记。令人注意的是圣经本身有相当大的部分是交代先知们族长们和君王们的生平和事工。写到他们的所是、所为和所说。写到他们如何祷告、如何劳苦，和如何受害最后如何得胜。”
     陶恕从来没有离开过美国和加拿大，也没有实际参加过差传工作，但是他所带领的教会经常为差传工作祷告。有人要说，陶恕关注的只是世界各地普遍性的差传工作，并非专一为着中国的差传工作。
     只要留意一下陶恕所写的两个专记人物，就会发现这两个传记人物，都对中国的差传工作有异象、有负担、有亲身的介入。
     宣信曾在芝加哥得着一个异梦，在梦中宣信看到了有关中国的异象：宣信曾有一度想撇下一切所有的，前往中国作差传工作。
     翟辅民牧师为了到中国宣教放弃了他父亲为他安排的鸿图大计。
     宣道会会长辛夫特（Frederic H．Senft｝）逝世之后，舒曼（Harry M．Shuman）被扶正是顺理成章的事。但是舒曼为人谦逊，有意让贤，愿意让翟辅民牧师任宣道会会长。但是翟辅民认为抢救中国人的灵魂，比回美国任宣道会副会长更重要——翟辅民还不知道留他的是会长的职拉。
     陶恕是舒曼一手提拔的，所以陶恕知道这段史实，即翟辅民为了抢救中国失丧的灵魂，坚持留在中国，翟辅民认为舒曼必须执掌宣道会的会务。
     翟辅民曾任建道圣经学校校长。一九五零年刘福群将建道神学院迁到香港长洲时，其校址原为翟辅民的私人别墅。
     概括一句，陶恕虽然本人没有实际参与在中国的差传工作，但是陶恕笔下的两个传记人物，宣信和翟辅民，都是宣道会在中国展开差传工作的关键人物。
第10章 有深度的文学工作者

     一九四八年，陶恕被邀请到得克萨斯州（Texas）的麦亚伦（Mc Allen）讲道。陶恕从芝加哥搭火车直驰墨西哥边境，这是一个很长的旅程。
     在车厢里面，陶恕把圣经摊开，开始下笔写书。到了晚上九时，火车的服务员敲门说，这是最后一次的通知，乘客必须赶快到餐厅吃晚饭。陶恕对服务员说，我只须要一片烤面包和一杯茶，我要继续写东西。
     陶恕整个晚上没有睡，他的话语从里面源源不绝地涌出来，他几乎来不及把这些灵感记在稿纸上。第二天早晨火车到达麦亚伦时，整本书《寻求神》（The Pursuit of God）也就写毕。
     《寻求神》出版之后，陶恕登时成为美国卓越的基督教作家。读者们争先恐后地抢购这本书。这本书成为二十世纪的先知书。
     《寻求神》虽然是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在火车上写成草稿的，但是这本书的腹稿是陶恕长期跪在神面前祷告之后，从神直接领受的。难怪这本书带有先知锐利的洞察力，同时蕴藏了无比的力量和祝福。
     在《寻求神》一书中，陶恕这样写着：
     “我们寻求神，唯一的原因是他先把那种寻求他的心愿，放在我们心的深处。我们的主说，如果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由于是他先吸引我们，因此我们不能夸口自己的功劳。寻求神的心是出乎神，但是我们这方面的回应就是紧紧地追随他。当我们寻求他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在他的手中，因他说过，他的手扶持着我。”
     《寻求神》这本书的畅销委实使陶恕大为震惊，对他的笔耕实在是一项安慰。陶恕在答复读者来信时，这样写道“读了你的来信之后，我实在惊喜交集，正如诗篇一百十八篇二十三节所记的，这是耶和华所作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本书这样蒙神祝福，甚至超过我在祷告中向神所求所期待的。”
     陶恕写这本书时，内心经过挣扎和争战，几乎每一行字都是在祷告中和默想中寻求神的结晶品，当年这本书风靡全球，时至今日该书仍读之有益。《寻求神》这本书已被译为阿拉伯文、阿美尼亚文、中文、荷兰文、德文、希腊文、印度的古吉拉特邦文（Gujarati）、印地语（Hind）、日文、坦桑尼亚的奇素古马文（Kisukuma）、朝鲜文、印度的马拉奇文（Marathi）、葡萄牙文、罗马尼亚文，和西班牙文等。所有这些译本的总销数无法准确估计；能够掌握到精确数字的只有英文版本，销数早已超过一百万册。
     陶恕为着他的著作，付出了艰辛的代价，他常说，写得越慎重，读得人易明白。他斟酌每一行字，直至他满意为止。他大声朗诵，谨防文章中有粗糙的和含混的地方。他的著作，给人的印象是，简洁、明确、寓意深长。
     一九五零年，陶恕的另一本书《成圣的经历》（The Divine Conquest）出版面世。这本书王峙已把它译为中文，书名为《超然的经历》。
     在《成圣的经历》里陶恕着重地指出人的聪明，人的头脑，不能领会属灵的真理；除非是出于圣灵的启示，人无法知道关乎神的事。
     正如陶恕在该书的序言中所说的，根据圣经的话，一切的真理。一定有神的灵，可惜今日所谓的许多真理，只有外壳没有灵。
     编者最近翻读英国属灵作家史百克（theodore Austin Sparks）的著作，非常惊异地发现史百克在《正如起初那样》（As It Was In The Beginning）谈到五旬节时，门徒们怎样因着圣灵的光照，从道理的外壳解放出来，释放了新的能力。史百克又谈到，从主的话语里，圣灵将启示我们更多的亮光和真理。
     史百克强调说：“在这一件事上，让我们听听一位受人高度尊敬和信服的主的仆人陶恕所说的话。”接着史百克一字不漏地引用了陶恕在《成圣的经历》中的整段话：
     “真理的核心与外壳，在形状上或者相同，但在实质上却不相同。人的头脑仅能抓住真理的外壳，但只有圣灵能剖析真理内在的实质。我们最大的错误就是仅仅抓住外壳就以为自己信仰纯正，因为我们在字句上看见了真理的外形。为着这个致命的错误，基要派就日衰一日，我们忘记了真理内在实质。这实际不是因为懂得外壳就会得着的，除非我们心里经历过神迹一般的圣灵的工作。”
     一九五零年五月，陶恕兼任《宣道周刊》（The Alliance Weedly）编辑。该周刊创刊于一八八二年一月，首任总编辑是宣道会的创办人宣信。
     陶恕兼职于《宣道周刊》，并未放弃在芝加哥的牧职，他就这样兼任该刊物的编辑，直至逝世为止。陶恕向一位朋友透露他不能放弃牧职的原因，“我不能卸任牧师的职位，我必须每星期训练自己讲道的习惯，一松驰下来我就会生锈。如果我不继续讲道，我就没有内容可以向人吐露。每当我讲道后，我能照常写文章和写编者的话。”
     一九五八年，《宣道周刊》改名《宣道见证报》（The Alliance Witness）、变成双周刊。
     一九六一年陶恕出版了一本关于认识神的书——《认识至圣者》（The Knowledge of the Holy）。
     陶恕写《认识至圣者》时正值他的事奉达到巅峰之时，各种溢美之词，及外界的尊崇，从各方面临到他。在文字工作上，他被誉为二十世纪的先知，在牧养方面，他被称为牧师的牧师。当众人争相称誉的时候，他仍向神保持一个单纯的心，他不重视神给他的各项恩赐，他只要赐恩者——神的自己。
     到了这些年间，陶恕的灵性更加成熟，更加丰富。当他写《认识至圣者》时，他已是一个深深认识神的人。就像雅各布临终时扶着杖头敬拜神一样，在《认识至圣者》一书中，陶恕也照样地充满着对神的敬拜。陶恕认为一切聚会、祷告、赞美、唱诗、见证或文字工作的中心都是神，而这一切要攀登到最高峰，就必定是对于至高神的赞美和敬拜。这是在永世时所有的信徒唯一要作的，正如启示录中的二十四位长老在神面前不住地敬拜神一样。在《认识至圣者》这本书，陶恕不断地催促信徒们到神面前亲近他。他说：“神是一位有位格的神，当我们准备我们的心寻求他时，我们会因着与他越亲密而对他的认识也越来越增多。
     陶恕成为一位有深度的学者、有洞察力的先知，有神的启示的文字工作者，主要的原因有三点：
     一、陶恕写每一本书，都谦卑地到神面前作长时间的祷告与寻求。他的许多著作都是经过长时间的祷告和默想的成果。他的文字不是头脑里的神学理论，而是里面的深处对神的追寻与渴慕。他写最优越的三本书——《寻求神》、《成圣的经历》、《认识至圣者》，都曾长期跪在神面前祷告过，并从神有所领受和启示；他是先完成腹稿，然后再誊清为草稿的。故此这三本书被译成不同的语文，把祝福带到世界各地，使各处的弟兄姊妹得着生命的供应。
     陶恕认为，基督徒的一生就是祷告的一生，基督徒的祷告，必须与日常生活一致，保持平衡。在危难中求告神，求神解决一时的危急，并不是正常的祷告生活。整体来说，我们有多高的生活就该产生多高的祷告，祷告的生活必须是不间歇的，是恳切的，是摸着神心意的。
     陶恕又指出，教会已往多次的复兴，起源于一群人有更多的祷告，以致他们过着更圣洁的生活，进而弟兄们相爱，群起事奉神，影响所及，又有更多的人被兴起寻求神、渴慕神，在祷告中迫切地仰望圣灵的充满，圣灵没有拦阻地作工，从而带进了教会的复兴。陶恕概括地说，只有长期信靠神，不断地祷告、顺服，才能带进真正的属灵的复兴。
     二、陶恕在文字工作上的蒙福是因为他殷勤地读圣经。陶恕认为圣经是路上的光，能将人引进永远的福份里；所以他每天在阅读其它刊物之前，他总是先读圣经。陶恕的事奉也以圣经为根据。圣经中的话启发人的灵，里面记载着许多见证人所见证的中心人物，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陶恕将圣经——神自己的话语，放在所有其它的书籍之上。他最可贵的一点，就是长期间地默想圣经，总是边写作边默想圣经。
     陶恕得救后一直不停地搜集各种不同版本的圣经，总共搜集了四十种古译本的圣经。
     陶恕指出，阅读圣经不应单纯依靠外面的帮助，不应只跟进一些解经计划之类的书。无论何人用祷告的灵去读圣经，圣灵能点活其中的真理。
     陶恕认为现代的基督徒的危机之一，就是忽略了圣经，读那些信仰不纯正的宗教文学。
     三、陶恕在属灵的书籍里面，以生动活泼的引证，展示了他丰富的思维能力；他又旁征博引，才华洋溢，这些必须归功于他曾博览群书。
     当陶恕刚刚出来事奉神的时候，有一次他请教那位有名的传道人约瑟·史密斯（Joseph H．Smith），问传道人是否可以读一些世俗的书？约瑟·史密斯回答他说，年青人阿！一只蜜蜂无论是在杂草中或者是在花丛中都可以照样找到它所需要的花蜜。故此，陶恕在阅读方面涉猎的范围甚广，包括历史、哲学、文学、古典诗歌等。
     谈了陶恕勤读圣经、博览各种书籍之后，这里稍微谈一谈陶恕所经常读的属灵书籍。
     陶恕常常自称是一个奥秘派（A mystic）什么是奥秘派呢？奥秘派并不是一个贬词，也不是一个基督徒不能达到的深奥境界。保罗在以弗所书三章四节说，我深知基督的奥秘．简单地说，一个奥秘派就是一个基督徒，追求属灵的事物，过于追求属世的事物、他认识到基督是神永远计划中的奥秘，并以基督为我们生活的中心。
     陶恕在编写的《奥秘派诗歌选集》（The Christian Book of Mystical Verse）的序言中说：“一个奥秘派与主有亲密的交通，他的信息是不偏不倚地根据圣经。他与一般基督徒不同，因为他们的信心含有更深的经验。他天天活在属灵的实际里，时时感觉神的同在。他最基本的经历，就是能与主联合，更深地认识父神。”
     陶恕在他的文章《圣经的教导或者圣灵的教导》（Bible Taught or Spirit Taught？）里说：“一个信徒完全可能学习到一些信仰的皮毛知识，而仍然没有真正的属灵的悟性。他完全可能成为所谓的圣经问题的专家，而没有属灵的启示和光照，结果他的心思一直被帕子所蒙蔽着，使他不得明白属灵的真理。”
     这样说来教会历史上出现的清教徒（The Puritans）重视在灵命上进入更深，也可以算是奥秘派。
     一九五六年八月底，陶恕在加拿大的安大略湖（Ontario Lake）的格伦屋（Glen Home）的大学基督徒团契会义中心（Inter Varsity Christian Fellowship Conference Centre）为国际学生福音团契（International Fellowship of Evangelical Students）的聚会讲道。在聚会期间陶恕向同为讲员的钟马田（David Martyn Lloyd Jones）说：“钟马田，你和我的属灵的见解上，立场相同，只是我们达到这个共同的立场，途径不同，你出身清教徒我来自奥秘派，正所谓殊途同归阿！
     一九五六年八月是钟马田唯一的一次会唔陶恕，但是长期担任国际学生福音团契主席的钟马田，虽然身处英国，一直留意大西洋彼岸神的事工，特别留意到陶恕的文章，满有圣灵的恩膏和神的启示，是神在二十世纪兴起的先知。一九五二年时，陶恕只著作了四本书，即是《展翅》、《容我的百姓去》、《寻求神》、《成圣的经历》，钟马田已不遗余力地在英国向人介绍陶恕的书。
     从一九四七年至一九五八年，在钟马田担任国际学生团契主席的任内，陶恕不止一次被国际学生福音团契的秘书长渥德斯（C．Stacey Woods）邀请，在美国向大学院校的学生讲道，当时渥德斯兼任美国的大学基督徒团契的第一秘书长。钟马田因为要在英国牧养教会，不能次次分身前往美国，但是钟马田从渥德斯的口中，听到他对陶恕的好评和赞赏，也就对陶恕有更深入和更全面的认识，特别了解到陶恕在神面前常有学习，常有新的领受和亮光。
     一九五六年八月在加拿大安大略湖是钟马田、陶恕、渥德斯和英国大学基督徒团契秘书长约翰逊（Douglas Johnson）四人相聚的唯一机会、在这千载难逢的机会中，钟马田夫人在格伦屋（Glen Home）亲笔写下了她对陶怨的印象：
     “我们在这里有一次很蒙福的聚会——最好的聚会之一。在周末，涌来许多国际学生福音团契朋友和访客。昨晚，我们首次听到陶恕博士讲道，我必须承认这是一个难能可贵的机会——既动人又新鲜，他与任何其它人不一样，更不像美国这里许多好的讲员，因卖弄花巧，而变成一个推销员，结果糟塌了自己。陶恕约五十八岁左右，身材近似钟马田。”
     国际学生福音团契的事工，当时已在七十个国家展开，最保守的统计，最少有二十七万个大专院校的学生参加，长期负责美国大学基督徒团契的事工的渥得斯，一直对陶恕非常器重。
     渥德斯是澳大利亚弟兄会的领袖弗烈·渥德斯（Fred Woods）的儿子。一九三四年，当渥德斯二十五岁时，被希尔（Arthur Hill）——加拿大魁北克（Quebec）地区舍布鲁克（Sherbrooke）弟兄会的领袖——邀请出任加拿大的大学基督徒团契秘书长。一九四一年渥德斯兼任新成立的美国大学基督徒团契第一秘书长。至于在美国的大学基督徒团契的几位领袖，包括候顿（Frank Horton）、查理士·饶美尔（Charles Hummel）、安妮·贝温（Anne Begwin）、保罗·里特（Paul Little）和贺伯·巴特（Herbert Butt）全都是在弟兄会聚会的，他们和身为宣道会牧师的陶恕，实有同样的历史渊源和血缘关系——陶恕是在亚克朗的弟兄会受浸的。
第十一章 从芝加哥到多伦多

     陶恕担任数十年牧师的期间，除了在自己的教堂讲道，还经常应邀四处去讲道，他在外头多过在家里。即使回家，他也关在房间里读书或写作。在芝加哥时，陶恕已是六个男孩子的父亲，他疏远家庭，受影响的是他的妻了和孩子们。无可避免地、抚养和教导六个男孩子的责任，就落在陶恕夫人的身上。偶然间，陶恕的妻子会拉他出来烫衣服，不过，陶恕会坚持当他烫衣服时，他妻子必须读一段书给他听。陶恕会披戴围裙，而他妻子则坐在摇椅上，大声诵读诸如芬乃伦的《基督徒的完美》之类的书。
     陶恕在教堂讲道时，也不喜欢突出自己。他避免与会众接触，他口头上说他不反对与性格有病态的人握手；但在实践上，他总是在会众唱第一首诗歌时，才走进教堂，而在祝福后他并没有与会众一 一握手，而是退到斗室里等到会众散开，才走出来。
     陶恕一心一意追寻神，甚至放弃了现实生活上合理的和合法的享受。在一九三四年，他就放弃了汽车，出入坐公共汽车。陶恕对孩子们这样解释，他养车不容易，要缴交牌照费，汽车要经常修理，汽油昂贵，更重要的，当他舒适地驾驶汽车时，教会里许多信徒连乘搭公共汽车所需的七分美元都没有。
     陶恕这种刻苦的生活态义，对家人而言自然不太好受，对孩子们的正常生活似乎也不太公平。陶恕就像个结了婚的修道士一样，没有汽车，没有产业，更加离谱的也没有银行户头，任何能叫他改善生活条件的机会，他都不屑一顾，有时教会看到他一家八口，有意为他加薪，他也一口拒绝。有一次陶恕在书店里找到一本绝版的旧书，他就把袋中剩下的所有的钱拿去买这本书。当他如获至宝地奔回家，将喜讯告诉妻子时；陶恕夫人沉下脸孔说，你怎么这样作，难道你不知道孩子们还等着钱买鞋。
     每当陶恕离家布道时，妻子和孩子就没有机会与他共享天伦之乐。陶恕完全遵照主耶稣在路加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对门徒们的要求：
     “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作我的门徒。”
     当陶恕初到芝加哥时，一家人住在远景巷（Prospect Avenue）一零七三五号，由于一个男孩子，接着一个男孩子生下来，他把走廊改为孩子们的寝室。到了孩子们长大，一 一离家后，陶恕夫妇搬到长木巷（Longwood Drive）的一座房子。那房子离教堂五英里，由于全家没有一辆汽车，陶恕夫人会提起菜蓝，坐着公共汽车，到市场去买菜。
     一九三九年，陶恕夫人生下一个女孩子利百加（Rebecca）。利百加生下时，陶恕正四十二岁。陶恕有了女儿利百加后，性情大变，全神贯注地照料她。从此，陶恕在讲章中，在作譬喻时，常把女儿利百加的角色，溶合进去。陶恕爱女儿到这种程度，当他到外地时，写信回家报讯，往往不是写给妻子，而是写给女儿，可见他女儿在他心目中的份量。
     一九四六年陶恕被选为宣道会副会长，当时的会长是舒曼；舒曼即当年赏识陶恕破格提升陶恕为牧师的前宣道会中部地区监督。陶恕对朋友坦承，每当他看到舒曼走过纽约市的时代广场（Time Square）时，他感到自己与会长的职位，只是一步之遥。这种唯恐舒曼逝世，自己会被扶正的心理，使他困惑不安；所以四年后，任期一过、陶恕就辞去副会长的职务；可喜的是，舒曼仍然健在。
     陶恕对于每件事物都有自己的看法，在某些事上，他更是态度强硬，不懂得妥协。他说话词锋锐利，毫不考虑是否伤害到别人。不过他有时也会因话语偏激而后悔。
     在宣道会的一次会议中，他强烈反对一项已经通过的事情；他用的语气很重，至终，他所提出的意见并未获得同工们同意。回家后，他心中开始感到不安，虽然他仍认为自己的看法是对的，但却觉得自己用的措词太偏激，太尖酸刻薄了。这事之后，陶恕这样写道：
     “刚烈的性情是难以驯服的，而更难办的，是人因着骄傲，用自己的方法来帮助神。
     “使徒保罗就是一个良好的例子。他似乎有着十足的度量，百般忍耐的性情，以及神的宽容。从他得救前的光景看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若非神的恩典，他将会成为怎样的一个人。从他成为打死司提反的帮凶，又四出打寻基督徒，向他们口吐威吓凶杀的话，甚至得救后对问题迅速下断案，坚决拒绝马可同去，可见他对人不信任的态度。然而岁月、患难加上与忍耐的主的关系日益亲密，似乎已改变了这个弱点。保罗晚年的日子充满了甘甜的爱、馨香的仁慈与宽容。我们也当有这样的改变。”’
     到了一九五九年，陶恕在芝加哥南边宣道会教堂已经服事了三十一年。刚到芝加哥时，他是一个年轻的牧师，至今则已是六十二岁的高龄。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祷告和寻求神的心意，他的里面非常清楚之后，他终于在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七日，致信南边宣道会教堂，提出辞职。陶恕的态度是如此坚决，该教堂的负责弟兄们知道，挽留无效，只能向陶恕说，任何时候，他的想法改变，教会都欢迎老牧师重返老家。
     当陶恕辞职的消息传出后，美国各地的教会都想方设法邀请他去讲道。陶恕推掉这一系列的邀请，想抓紧时间作文字工作。
     陶恕虽然谢绝了许多教堂的邀请，不去那些教堂讲道或牧养，使自己安静了一阵子，却有一间加拿大多伦多（Toronto）巷子路教堂（Avenue Road Church）毫不死心，坚持要争取到陶恕到加拿大任他们的牧师。巷子路教堂是多伦多的第二大教堂。最大的教堂是离开了宣道会的奥斯华·史密斯（Oswald J．Smith）创办的人民教堂（The People’s Church）。
     且说巷子路教堂的长执们只好向那地区的宣道会的监督威廉·纽威尔（William J．Newell）求助，问威廉·纽威尔有何善计良方，争取到陶恕任多伦多巷子路教堂的牧师。威廉·纽威尔的办法很简单，他从多伦多打一个电话到芝加哥给陶恕，要他负责巷子路一个主日的讲台。陶恕说，负责一个主日的讲台就可以，留下来任教堂的牧师就不可以。主日到了，陶恕负责早堂和晚堂的讲道，一开口，陶恕就开门见山地说，我不是牧师的合适人选。只见教堂里挤满了会众，其中最多的是大专院校的学生。聚完会，威廉·纽威尔对陶恕说，你不愿意当牧养的牧师，但你可以担任每主日讲道的牧师，就这样，陶恕在多伦多巷子路教堂担任了四年的讲道牧师。
     陶恕在多伦多任牧师期间，仍然担任《宣道见证报》（The Alliance Witness）的编辑。一九六零年，有一些人想把《宣道见证报》停刊，以便用这种手法移动陶恕编辑的职位。这项颠覆活动没有成功，陶恕仍然主持《宣道见证报》，并且在这之后，该刊物销路直线上升。反对陶恕的人认为他在《宣道见证报》的信息，是面向普遍的所有基督徒，并不是单单地面向宣道会会友；而有一小部分，反对陶恕引用中世纪奥秘派的作品。颠覆行动虽然没有成功，但是陶恕的心灵都蒙受了重大的创伤。在这时候，陶恕更认识到神的宝贝和实在，他一生最辉煌的著作《认识至圣者》（The Knowledge of the Holy），就是在多伦多完成的。
     一九六三年五月一日，陶恕在《宣道见证报》上撰文《我们的立场》（Where We Stand），天才地用简洁、浓缩的语言概括了宣道会对极端的灵恩派的态度，即是‘不寻求，不禁止’（Seek Not，Forbid Not）。当年的灵恩派相当偏激，认为凡接受了圣灵浇灌的人，都必须说方言。宣信的观点是，固然说方言的恩赐是圣灵充满的一种证明，不过并非是必须的，也不是唯一的证明。
     陶恕为宣道会所概括的立场‘不寻求，不禁止’，即是说，不刻意去寻求方言的恩赐，也不明文禁止方言的恩赐。
     《我们的立场》发表后没有几天，即一九六三年五月初旬，陶恕觉得胸部有点痛。几年前，当陶恕在芝加哥服事主时，曾因轻微的心脏病，停止站讲台的几个月，一般来说，他的身体还算健康。话说回来这次胸部不适总是一个不可漠视的病征，何况他已六十六岁。
     陶恕自己却觉得病情并无大碍，准备于五月十二日主日出院，以便参加五月十五日开幕的宣道会大会，因他应邀在五月十九日主日晚上在大会上讲道。陶恕有好几年都在大会举行期间的主日晚上讲道。当陶恕夫人在五月十一日星期六晚上到医院探访陶恕时，陶恕提醒她主日早晨要依时来为他办理出院手续，这样他们就有充分时间赶到美国亚利桑那州（Arizona）的首府菲尼克斯（Phoenix）。宣道会大会那年在那里举行。
     陶恕夫人吻别陶恕回家后不久，陶恕半夜突然心脏病复发，医院方面抢救无效，时钟溜过十二时，陶恕卒之于五月十二日主日被主接去。
     陶恕的追思聚会在多伦多和芝加哥分开举行，遗体却安葬在俄亥俄州亚克朗。他的墓碑上刻着四个字‘一个神人’（A Man of God）。
     底下是陶恕夫人阿达的答谢信。
诸位亲爱的同工们：
     谢谢你们爱心，写信来慰问我。因着的我的丈夫未能到你们中间，我们常感到遗憾。我深知他比别人更晓得自己体力的疲劳和能力的有限。每当他领会回来，总是筋疲力尽，我相信他的精力好像一条毛巾一样都被绞干了……。
     我确实知道他的头脑是永远不停止工作的，并且我相信他并不会睡得很多。他说到睡房里睡，然而他却说他根本没有睡，我实在说不清他日以继夜地把自己关在书房里有多久？那书房就变成了他的圣地，连我也很少进去。但是每当我认为我有必要进去的时候，总是看见他跪在那里在他面前打开看圣经和笔记本子。
     我深信若你们谦卑在主的面前，他也会使用你们，如同他使用我的丈夫一样。我愿为此替你们祷告。他从来不停止读神的话，并且博览圣徒的传记及圣诗，他一直与时代一起前进，从而晓得当今人们的需要。
     我刚认识到他的时候，他才得救不久并经历不深，我请他到我家里，他很渴慕地读那些属灵的书籍，后来他还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主。当时我就知道，神要带领他，并亲自教导他作传道的工作。

                                                  阿达陶恕  一九六三年七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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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二、钟马田（1899-1981，Martyn Lloyd-Jones）
前 言
[image: image40.jpg]



    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对世界各地的教会而言，是陷入一片黯淡无光的属灵光景。
     特别是英国，再看不到十八世纪时教会大复兴中信徒所表现的灵性追求和敬虔的态度。二十世纪时，在英国各地的教会，深受新神学的麾登思潮的影响。这些新神学的学说，刻意降低了圣经的权威地位，抹煞了神的话语的可信性，并抬高人的地位，夸耀人类的科技成就，盲目陶醉于人类的物质文明。凡此种种，都一律地窃取了神的荣誉，并没有把荣耀归始至高的神。
     在这样属灵光景普遍荒凉的时代，感谢神，他兴起了一位忠心的仆人钟马田。
     在新约圣经的那一时期，曾出现过一位转捩时代的人物施洗约翰。施洗约翰的出现，是为基督作见证。约翰福音一章六节说：“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
     钟马田也是一样，他也是一个转捩时代的人物，他在这世上也是为基督耶稣作见证，特别在这叛逆的堕落的时代里，他为光——主耶稣基督——作诚实无伪的见证。
     “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来的，名叫钟马田。”钟马田在五十年的漫长年日中，释放了神给他的亮光和启示，帮助了成千成上万的信徒，供应了许多有心追求主的弟兄姊妹。
     钟马田是一位医生，并获颁医学博士的学位。他竟然放弃了将要有的财富、前途和声誉，毫无保留地奉献自己，出来全时间事奉神，成为医治人类心灵的医生。虽然在这期间，钟马田对医学仍有浓厚的兴趣，仍不断地阅读各种医学的书刊，吸收新的医学知识。但在属灵方面，他始终是神的仆人。他奉召做人类灵魂的医生，实有更多的属天价值的意义。钟马田堪称本世纪——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和最有贡献的医生。
第1章 早年的生活

     钟马田（David Martyn Lloyd－Jones）于一八九九年十二月二十日，诞生于英国韦尔斯（Wales）的加地夫（Cardiff）。到了今年，正是钟马田诞生百年纪念的年份。
     钟马田是钟亨利（Henry Lloyd－Jones）和钟马大莲（Magdalene Lloyd－Jones）的第二儿子。一九零五年钟亨利举家搬到喀地干郡（Cardiganshire）的城兰杰索（Llangeitho）。在十八世纪时，一位韦尔斯杰出的布道家但以理·罗兰斯（Daniel Rowlands），曾有多年在该处布道。兰杰索在历史上出现一位如斯伟大的人物，这对钟马田的一生，有着良好的影响。
     钟马由的父亲钟亨利，在兰杰索经营一间杂货商店，虽非大富大贵，却生活安定。钟亨利因为小时家庭环境欠佳，没有机会进大学去接受高等教育，所以立下志向要尽其所能地把三个儿子培养成人，让他们有机会读大学。
     可惜钟马田少年时期的欢乐日子太过短促，一九零九年一月二十日，一场由烟头点燃的大火把他的住宅完全烧毁，由于住宅的前面就是父亲的店铺，这场大火将他父亲多年的心血付之一烬。年仅九岁的钟马田从楼上被扔下来，跌在毯子上面，因此逃过大难。钟马田的外祖父戴维·伊文思（David Evans），向他暗示，今后家庭环境将日渐恶劣，要钟马田作好思想准备。钟马田这时已经略懂人世，既初尝了人生的苦味，就变得严肃起来，这个老成的少年人也就更加发奋读书。
     从一九零九年至一九一四年一月，有五年之久，童年的钟马田、一直活在阴影之下，原因是他外祖父戴维·伊文思，有一次不慎向他泄漏秘密，说他父亲钟亨利自从那场大火后，周转不灵，缺少营运资金，说他父亲最后难逃破产的厄运。
     钟马田就在这样忧郁的、担惊的、寝食难安的情况下，度过了童年。他从来没有一个欢乐的、天真烂漫的童年。
     一九一 一年他得到名列第二的奖学金，就读于邻近兰杰索的小镇特勒嘉伦（Tregaron）的郡立学校（Tregaron Xounty Intermediate School）由于学校和家里距离太远，他只好从星期一至星期五，和哥哥哈罗德（Harold）在特勒杰伦镇住宿。在特勒嘉伦读书的三年中，他变得十分想念家庭，内心十分难受和不快乐。特勒嘉伦既寒冷又潮湿，钟马田每年都要忍受冻疮的痛苦。
     在学校里，有两个老师悉心教导钟马田两兄弟。约翰小姐（Miss John）教导古典文学，而宝威尔（S．M Powell）则教导英文和历史。钟马田在学校的成绩斐然，曾获得数学优异奖，校长路易斯先生（G．T．Lewis）颁给他一本谈及木刻的书籍作为奖品。
     一九一三年，钟马田参加加尔文派的循道会（Galvinistic Methodists）在兰杰索举办的夏季聚会（Summer Association）。循道会教堂召集这次夏季聚会的主要原因是纪念韦尔斯的大复兴家但以理·罗兰斯（Daniel Rowlands）诞生二百年。
     这一次的特别聚会留给钟马田一个深刻的印象。这时钟马田只有十四岁，从未见过这么大型的露天布道大会。讲台是临时搭起来的，可以容纳四至五千的会众。在那次特别聚会讲道的都是当年很有恩赐的、主所大用的器皿，包括多马士·威廉博士（Dr．Thomas Charles Williams）、约翰·钟博士（Dr．John Morgan Jones），约翰·威廉博士（Dr．John Williams〕，和普里特牧师（Rev．W．E．Prytherch）。没有人料到的是，这个参加聚会的，不引人注目的十四岁小孩子，日后竟成为加尔文派循道会有史以来伟大的布道家之一，捍卫了加尔文的正统信仰。
     自从钟马田的父亲的店铺被大火烧毁之后，钟马田的住宅由于建在店铺后面，也在这次大火同受波及。在这之后，钟马田的心里一直有一个恐惧，就是他父亲钟亨利是在缺少资金的情况下，营运新的店铺。这种恐惧父亲破产的心理阴影，笼罩着他，使他长期缺少安全感。
     直至一九一四年一月一个主日晚上钟亨利向全家宣布，他们一家人在几星期之内要离开兰杰索，原因是家庭的生意由于过度紧张及缺少营运资金，周转发生困难近乎破产。钟亨利这样作出宣布，对钟马田反而是一项心理解脱，三年来的噩梦使他寝食不安。
     破产后的钟亨利面临抉择，是带着一家人移民加拿大，开始新的生活，或者是留在英国等待新的机会。
     在这关键时刻，钟马田的才华初次被学校当局所注意，原来钟马田有惊人的记忆力，过目不忘，可以说是从他外祖父伊文思（David Evans）遗传来的。特勒嘉伦学校的老师告诉钟亨利：“只要是钟马田读过的，就等于是钟马田所知道的，也就成为钟马田所掌握的知识。”他们劝钟亨利，必须让钟马田参加韦尔斯的夏天会考，然后才决定是否全家移民加拿大。钟亨利考虑到三个孩子的教育问题，决定留下妻子钟马大莲照料孩子，自己只身先往加拿大探路。钟亨利到达加拿大南部的温尼伯（Winnipeg）城市后，经常写信回家。在加拿大那里钟亨利与钟马大莲的几个兄弟——也即是钟马田的几个舅舅——住在一起。钟亨利在信中表示，他年已五十岁，不适合再开疆拓土，加拿大不是他们全家新居的乐土。
     一九一四年八月，钟亨利从加拿大回到英国，并且决定到英国的京城伦敦去开辟新的天地。钟马田一个人到伦敦去和父亲会合。那是一段艰辛的日子，父子两人穿过大街小巷，留心橱窗的告示，阅读报纸上的小广告，一切的努力，只是徒劳而已。他父亲既因破产，缺少资金，而亲戚朋友又不肯借钱给他们，父子两人共同经历的沮丧和失望，是钟马田毕生难忘的。
     经过了无数次的挫折，钟亨利终于在一九一四年九月底，以低廉的租金，在伦敦的摄政街七号（7，Regency Street）开设一间牛奶商店。到了十月，钟亨利的妻子和另外两个男孩子才从韦尔斯来到伦敦，一家人再度团圆，一齐住在牛奶商店的楼上。神一直暗中眷顾钟亨利一家，破产后的钟亨利，一开始时筹不到五十英镑来缴交业主威廉斯先生（M．D．Willams），想不到有一个住在韦尔斯的马夫愿意借出这笔款项。在神的祝福下，生意蒸蒸日上，赚得的利润很快地清还了积压下来的债务。一家人终于挣脱了贫困的枷锁。这时候钟亨利认为孩子们的前途要紧，不需要在店里帮忙他。一九一五年一月，钟马田的弟弟荣森（Vincent），一起被父母送到圣玛丽邦文法中学（St．Marylebone Grammar School）读书。
     钟亨利每到主日，就会带着钟马田三兄弟到伦敦查宁十字路（Charing Cross Road）的韦尔斯教堂（Welsh Chapel）聚会。钟亨利一家人家乡观念很重，在家里还是讲韦尔斯方言，而在韦尔斯教堂，钟亨利可以与流落到伦敦的韦尔斯人谈谈家乡事，并结识来自故乡的亲人。他们到韦尔斯教堂的第一个主日，坐在他们一家人后一排椅子的，即是腓力斯医生（Dr．Tom Phillips）一家。腓力斯医生到伦敦已有二十年，是伦敦著名的眼科医生。腓力斯医生的父亲伊文腓力斯牧师（Rev．Evan Phillips）是韦尔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牧师，也是一八五九年韦尔斯大复兴的属灵领袖之一。
     那一个主日，腓力斯医生带着妻子，十八岁的儿子，十六岁的女儿贝珊（Bethan），还有十岁的幼儿，来到韦尔斯教堂聚会。贝珊留意到前排坐着新由韦尔斯来的一家人，但她没有想到她会成为三兄弟之中一位的妻子。但是钟马田早在韦尔斯的纽加塞耳·埃林（Newcastle Emlyn），就留意到腓力斯老牧师身傍有一位美丽动人的孙女。在钟马田童年的脑海中，贝珊的倩影一直挥之不去，没有料到那一天钟马田竟在异地伦敦重晤童年时印象深刻的女孩子，可说他们实有缘份。
     一九一六年，韦尔斯的报纸，登载夏季伦敦大学高级试成绩。报纸上同时报导，有一个兰杰索男孩子钟马田，七科及格，其中五科成绩优异。这样优越的会考成绩，足以使钟马田进入伦敦大学在伦敦第一流的教学医院。
     一九一六年十月六日，年方十六岁的钟马田，正式成为伦敦极有名望的圣巴多罗缪医院（St．Bartholomew`s Hospita1）的医科学生。圣巴多罗缪医院简称巴斯（Bart`s）。巴斯有六百张病床，是伦敦最大的医院。
　　钟马田进读巴斯的同一天，贝珊·腓力斯也进入伦敦另一优越的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攻读医科。虽然钟马田念念不忘贝珊，但贝珊觉得，钟马田比她小十八个月，她要慎重考虑。在撮合钟马田和贝珊的婚事上，贝珊的父亲腓力斯医生扮演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从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四年，钟马田这个医科学生一直参加腓力斯医生带领的主日学。腓力斯医生一直鼓励学生讨论问题、发掘问题，钟马田的伶俐口才，和聪慧头脑甚受腓力斯医生的欣赏。
　　腓力斯医生的父亲伊文·腓力斯牧师（Evan Phillips）是韦尔斯历代以来最伟大的属灵伟人之一。他被尊称为十九世纪韦尔斯的属灵巨人，正如他的孙女婿钟马田是二十世纪的属灵巨人一样。伊文腓力斯经历过两次韦尔斯大复兴运动，一次在一九零四至一九零五年，一次是在一八五九年。伊文腓力斯曾有多年在韦尔斯的纽加塞耳·埃林（Newcastle Emlyn）的教堂任牧师，亲眼看见一九零四年的韦尔斯大复兴，并认识该次大复兴的杰出领袖伊文·罗伯斯（Evan Roberts）。
第2章 成为优秀的医生

     钟马田进入了巴斯医院就读之后，就一心一意地想作一个医生。
     巴斯医院是国际上负有盛名的医院。那里的程度很高，所以在那里学习的医科学生也很自豪。当年在英国医学流行这么一句话：“你可以把你所知道的告诉巴斯出来的医生，只是你所能说的，很少是巴斯出来的医生所不知道的。”
     钟马田在巴斯的学习是很紧张的，巴斯对学生的要求是如此严格，以至于他必须全时间投入，毫无闲暇可言。在学校时，钟马田写信给母亲时，这么说：

“亲爱的妈妈：
     我实在十分忙，我逢周末还要值班，所以我是一直忙到星期三，才稍微歇一下。接着我又要到手术室帮忙。上个周末我又是一次伤风，使我疲倦万分，今天我觉得好一点，希望这周末身体可以恢复过来。我知道你这时已在兰杰索（Llangeitho）。”
     一九二一年十月，钟马田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医科学士和外科学士的学位，成为一个合格的医生。这一年，钟马田开始在多马士·郝德爵士（Sir Thomas Horder）手下受更进一步的训练。多马士·郝德除了在哈利街（Harley Street）的私人诊所看病之外，又任巴斯医院的教学老师。
     一九二三年，钟马田被巴斯医院提升为首席临床助理（Chief Clinical Assistant），担任多马士·郝德爵士的助手。
     多马士·郝德医生被当时的医学界目认为极威人士，他诊断病人的病情时总是罗列所有的病症，然后逐一剔除不能成立的理由，直至找到真正的病因为止。一九一零年时，英国御医纪·塞缪尔医生（Dr．Samuel Jones Gee）邀请多马士·郝德医生到皇宫，为英王爱德华七世（Edward V11）作一次胸部检查，多马士·海德医生一瞥英王床头的烟碟，很快地结合英王的病征，得出英王的病因是尼古丁慢性中毒。在一九二三年，有一个韦尔斯非常富有的矿主，大力喘气，非常痛苦，延聘了五个知名的专科医生来诊断。五个专科医生会诊的结果，仍然查不出病因，结果聘请多马士·郝德医生来检查病情。多马士·郝德医生在几分钟之内，就找出证据，说该名矿主的胸膜出血。
     钟马田追随多马士·郝德医生左右，看过多马士、郝德的周密的思维方式，和其逻辑性的推理能力。在临床实习中，钟马田能够根据手头所掌握的资料和现象，去发掘问题的真相。在多马士·郝德的众多学生中，钟马田很快地获得了多马士·郝德的青睐。有时多马士·郝德医生的学生断症之后，钟马田独排众议，提出自己的独特看法，结果钟马田的诊断是正确的。
     多马士·郝德医生甚至把他一八九三年买来的、亲笔批注的威廉·杰文思（William Stanley Jevons）的名著《科学的原理——论逻辑性和科学方法》（The Principles of Science：a Treatise on Logic and Scientific Method）送给钟马田。
     一九二三年——二四年，钟马田除了在巴斯医院任多马士·郝德医生的首席助理，同时也在多马士·郝德医生的哈利街私人诊所帮忙。
     一九二四年，在多马士·郝德医生的鼓励下，钟马田申请到一笔圣约翰·汉姆斯渥医学研究基金（St．John Harmsworth Memorial Research Fund），专题研究心脏内膜发炎（Subacute bacterial endocarditis）。这次专题研究，结合钟马田一系列的临床经验，使钟马田后来得到伦敦大学医学博士的学位。
     一九二五年四月，钟马田考取了英国皇家内科医学院的院士（Membership of the Royal College of Physicians）。
     在同一时期，也在巴斯医院任首席助理的克恩斯医生（Dr．Geoffrey L．Keynes）忆述：“当时我是外科的首席助理医生，钟马田则是内科的首席助理医生，我极其敬佩钟马田那种兢兢业业的专业精神，和敏锐的观察力，以及富有高度逻辑性的分析能力。”
     在这期间，钟马田和贝珊的哥哥幼仁·腓力斯（Ieuan Phillips）结为好友，两人志趣相投．都有心向着主。后来幼仁·腓力斯任牧师，成为神的忠仆，在韦尔斯事奉主追随他祖父伊文，韦尔斯牧师的脚踪。
第3章 生命的转机

     撇开钟马田的医生生涯不谈，在这段专业训练时期，钟马田的家庭发生剧变。
     一九一八年六月，钟马田和他哥哥哈罗德（Harold）都患了流行性感冒。几天之后，他哥哥哈罗德突然不治逝世，年方二十岁。钟马田联想到他孩童时他的命是从火场救出来的，这些事使钟马田深感生命的短暂，每一个人实际上是活在死亡的阴影下，其生命气息实际上是由神来掌管。
     到了一九二二年，钟马田的父亲钟亨利又突然身故，临终时再三叮嘱钟马田不要忘记当年家道衰败时家境贫困的苦日子。
     在童年时期，钟马田曾有多年生活在恐惧父亲破产的阴影下。凡此种种，在他的潜意识里，深埋着一种忧郁的情绪。
     在多马士·郝德医生的私人诊所里，钟马田作为助手，接触到不少政治家、贵族，和其它上层社会人士。钟马田逐渐发现这些人徒有高尚的外表，暗地里生活放荡。其中有一位在社会上非常显赫的人物，竟然死于梅毒。
     对钟马田造成心灵上重大创伤的，就是他发现他从小就崇拜的首相劳德·乔治（David Lloyd George），在私生活上竟然那么败坏不堪。钟马田的偶像幻灭，带给他灵性上的转机。在述说钟马田的得救经过之前，需要拨出一些篇幅，来述说钟马田和劳德·乔治的关系。
     钟马田的父亲钟亨利，一直向全家灌输一个思想，即韦尔斯产生了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劳德·乔治。钟亨利非常敬佩劳德·乔治的口才，认为他思想敏捷，甚有急智。钟亨利认为，总有一天，在劳德·乔治的带领下，韦尔斯人将摆脱英国的统治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
     钟马田在父亲的影响下，自小就对政治有兴趣，喜爱政治人物——特别是韦尔斯来的政治人物。
     劳德·乔治也是腓力斯医生的病人，由于腓力斯医生也是韦尔斯人。腓力斯医生一家人，对劳德·乔治这位韦尔斯来的内阁部长，甚为敬佩。后来钟马田娶了腓力斯医生的女儿贝珊为妻时，劳德·乔治还送了结婚礼物。
      1911年，劳德·乔治担任英国的财政大臣（Chancellor of Exchequer），认识了他幼女美兰（Megan Afton）的家庭教师弗兰西丝·司蒂文森（Frances  Louise Stevenson）。
     一九一三年劳德·乔治就延聘弗兰西丝为他的私人秘书，实际上是他的秘密的情妇。从一九一三年至一九四三年，劳德·乔治金屋藏娇长达三十年。一九四三年劳德·乔治续弦，才正式与弗兰西丝结婚，时弗兰西丝已五十五岁。
     一九二一年钟马田正式成为执业医生时，劳德·乔治正以自由党的领袖，担任英国的首相。劳德·乔治从一九一六年十二月，直至一九二二年十月，担任首相职位长达六年之久。
     钟马田对劳德·乔治的景仰已有多年，对劳德·乔治的妻子玛嘉·烈欧文（Margaret Owen）有美好的印象，钟马田认为她是一位贤妻良母。
     钟马田心目中的韦尔斯的救星，竟然多年养有一个情妇，对钟马田的精神打击是笔墨无法言述的。这种偶像的幻灭，带给钟马田的痛苦是强烈的。
      钟马田，作为刚出道的医生，这时深信，所有病人的病源，不单纯是生理上的，也不单纯是心理上的，而是比这一切更要深入，因为人离开神，他的结局就是死亡。正如诗篇七十三篇二十七节所说的：“远离神的，必要死亡。凡离弃神行邪淫的，神都灭绝了。”
      钟马田发现，人最需要的，就是重生，接受主耶稣为他的生命。钟马田在一片绝望、彷徨、沮丧之中，拣选了主耶稣作他的救主。钟马田因着信，有了得救的喜乐，并且心里立刻有了神的呼召，要他出来传福音，带领人得救。
      这种出来服事主的感觉，越来越沉重。他一直在这种内心挣扎中过日子，长达十八个月，他的体重为之减轻，超过二十磅。一九二五年二月九日，钟马田在南韦尔斯日报（New South Wales）发表了《现代韦尔斯的悲剧》（The Tragedy of Modern Wales），文内钟马田抨击韦尔斯已经失去了她的灵魂，正踏在毁灭和天谴的无底坑的边缘，而韦尔斯的所谓政治家是犹大，作着令人憎恶的行为。钟马田指出，只有主耶稣才能拯救韦尔斯人。只有以基督为救主、为生命的福音，才能改变韦尔斯人，而不是当时盛行的社会福音。
　　一九二五年四月，钟马田首次在韦尔斯的彭迪佩里（Ponty Pridd）的教堂讲道。他说韦尔斯所需要的不是倡议社会改革的福音，而是一次属灵的大复兴，乃是接受主耶稣的救恩。
第4章 在事奉中长进

     一九二六年冬天，钟马田接受韦尔斯（Wales）的埃布尔拉昂（Aberavon）地方的山非尔德斯（Sandfields）的一间教堂——伯利恒前进运动教堂（Bethlehem Forward Movement Church）的邀请，前往该教堂讲道。
     钟马田身为韦尔斯人，非常乐意回到家乡讲道。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钟马田从伦敦乘车，前往韦尔斯的塔尔伯港（Port Talbot）的火车站，来接车的是伯利恒前进运动教堂的秘书里斯（E．T．Rees）。里斯一见到钟马田，就向钟马田诉苦，说该教堂在山非尔德斯，面临着许多棘手的困难，包括长期拖欠的三千英镑债务。又说，山非尔德斯，是韦尔斯的落后地区，五千个男女老幼，挤迫在一个肮脏破烂的、污秽不堪的贫民窟。伯利恒前进运动多年来的事工，就是要把福音传给这些贫困的、绝望的不幸者。
     里斯又指出，那里的大部分居民，在生活上是贫苦的，但在道德上，也是非常腐化堕落，其中不少人是赌徒、酒鬼和娼妓。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主日早晨钟马田面对着七十个会众，讲述哥林多前书二章九节：“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未曾想到的。”钟马田对听众说，你们还期望这世界能给你们带来什么？仰望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功的救赎，接受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恩。
     到了主日晚上，来聚会的人数有所增加，钟马田引述的经文来自哥林多前书二章二节：“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
     钟马田在山非尔德斯讲完两次道之后，他觉得对那里的人有负担。主耶稣是一位好牧人，他所寻找的岂不是也是失丧的灵魂吗？
     这时候钟马田已经铁定翌年—— 一九二七年一月八日与贝珊结婚，但在结婚前三星期——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四日，伦敦各大报刊已经以头条新闻注销：“著名医生改任牧师”、“放弃优厚收入改为年俸三百英镑”、“伦敦哈利街名医变成传道人”、“医科专家担任韦尔斯埃布尔拉昂的牧师”。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二十日，韦尔斯的伯利恒前进运动教堂，正式发出聘请信给钟马田，一年薪水不及报刊所报导的三百英镑，而是二百二十五英镑。钟马田决定放弃年收入一万五千英镑，为了主的缘故，接受二百二十五英镑的传道人收入。
     一九二七年一月八日，钟马田与贝珊结婚。
     当时钟马田已是一位献身给主、对主有追求的基督徒，而贝珊还未清楚得救。最难能可贵的，是贝珊愿意陪同钟马田到韦尔斯的埃布尔拉昂Aberavon。贝珊同意钟马田放弃在医学界的辉煌前途，到韦尔斯去传福音。后来贝珊清楚得救，在属灵的事工上，成为钟马田的得力助手。美国的大布道家爱德华滋，如何有一位贤内助莎拉，钟马田也蒙神赐给他一位贤内助贝珊。钟马田被神大用，与贝珊的协同服事是分不开的。
     钟马田的婚讯也同样受到广泛的报导，一个在医术界已露锋芒的二十六岁年轻医生，迎娶另一位同样资历的女医生，然后双双放弃丰厚的收入——每人一万五千英镑，合共三万英镑——以及在伦敦医学界大展鸿图的黄金机会，连袂到韦尔斯，去作布道工作。
     钟马田认为，一个传道人，应该生活在信徒的中间，起居朴素简单，这样才有见证。他在离开伦敦之前，把他几年来在诊所行医的私蓄，全部留给母亲作为家用。钟马田并要求新婚不久的妻子贝珊，也放下在伦敦作女医生时所过惯的养尊处优的生活，到韦尔斯踏踏实实地作一个传道人的妻子。钟马田要妻子量入为出，仅仅靠着传道人的收入过日子。
     钟马田不同意新闻界所报导的，说他为了福音的缘故，牺牲了一切。钟马田认为他没有牺牲什么，也没有损失什么。他视万事为粪土，而以基督为至宝。钟马田认为，他有机会事奉这位荣耀无比的至高的神，是神给他的恩典和荣耀。他感谢神这样恩待他，呼召他出来做福音的使者。
     在韦尔斯的加尔文派循道会（Calvinistic Methodist Connexion）的一千四百九十七间教堂中，分成两大宗，三百六十一间是以英文为主要语言，其它的教堂则讲韦尔斯语。这些讲英语的教堂于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七日正式联合起来，举行欢迎会来欢迎他。另一方面，由于钟马田是地地道道的韦尔斯人，那些以韦尔斯语为主要语言的教堂也纷纷邀请钟马田讲道。
     一九二八年八月，钟马田被兰德诺（LIandrindod Wells）的一间教堂邀请在主日讲道，另一位有名的新派牧师谭·威廉斯（Tom Nefyn Williams）则在规模宏大的亚尔伯厅（Albert Ha11）讲道。威廉斯在讲道中，经常标榜摩登学说，亵渎三位一体的神。并否认基督已经复活。
     钟马田则引述马可福音十章二十六至二十七节：“门徒就分外希奇，对他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
     工作的果效是很明显的。威廉斯讲道的亚尔伯厅，有一半座位是空的，而钟马田讲道的礼拜堂，坐无虚席，走廊上、通道上、讲台上，都添加了椅子。
     钟马田最感到欣慰的，就是自己心爱的妻子贝珊那时已清楚得救，从此，夫妻同心事奉主，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
　　钟马田反对以属世的方法来推动神的工作，认为教会要复兴，信徒们要有圣洁的生活，要恳切祷告仰望神。他取消了教堂的义卖会、音乐演奏会、戏剧表演等。一九三零年十二月三十日，钟马田召集了十一个教牧同工，为教会的复兴，互相有交通。
　　钟马田带领的一系列教牧同工聚会，推动了神的工作，同工们在属灵的经历上有分享，互相勉励，互相督促，神的灵默默地做工，一个新的复兴也就到来。
第5章 点起了复兴之火

     钟马田的教会，处于韦尔斯最落后的贫民窟。每日所看到的，都是一些愁眉苦睑的、垂头丧气的脸孔。
     他知道在这种令人沮丧的环境中，人不能作什么。他特别反对用人工的办法，去刻意炮制复兴的假像。话说回来，他并非鼓励信徒们处于被动的地位，而是指出信徒们必须仰望神的工作。他知道他在讲台上释放的话语正被神使用，他知道圣灵借着这些信息在人们里面的深处做工。
     钟马田知道讲台上最主要的责任就是让圣灵在人的内心作工，光照人，让他们确知自己是罪人，并谦卑地到神面前来。
     一九二九年，在山非尔德斯的教会的信徒人数逐步增加，从钟马田刚抵达时的一百五十人左右，增加了一倍，达到了三百名。
     一九三零年十一月二日，有四十三名受浸，内中有一位足球队员哈利·渥德（Harry Wood）。哈利·渥德信主之后，就很热心服事主。在一九三一年初，一个星期一晚上的例行祷告会上，哈利·渥德主领聚会。那一晚，哈利·渥德读约翰福音十七章里面主耶稣那篇告别的祷告，在那篇祷告中，主耶稣说：“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接下去，哈利·渥德开声祷告，钟马田从未听过有人的祷告如此满有膏油。祷告的哈利·渥德似乎身处天上，而非在地上。哈利·渥德祷告完了，突然不在人世间，真的离开世界，往神那里去。钟马田以祝福结束那个祷告会，然后叫会众静默地一一离开教堂。
     哈利·渥德的离世点燃了复兴的火，钟马田本人也受到激励。神一直把人数加给教会，而钟马田一直不肯把确实的人数公布，以免人归荣耀给自己，而没有把荣耀归给神。
     哈利·渥德离世不久，星期一晚上的祷告人数剧增。有一晚，祷告聚会从晚上七时一刻开始，四十四个弟兄姊妹连续不断地祷告，中间没有出现空档，钟马田不得不中止聚会。有些年迈的弟兄，曾经历过一九零四年韦尔斯大复兴，作见证说，这次钟马田带领的大复兴，看到同样的圣灵的能力。
     复兴的火燃及埃布尔拉昂的邻近地区，妇女们交头接耳，传述丈夫们情愿到祷告聚会去，也不愿意踏入戏院。
     圣灵在每一个阶层作厉害的工作，亲自带领这次复兴运动的钟马田却不愿意宣之于笔墨。一个研究历史的人，却不愿意落笔为自己有份参与的复兴运动作历史的见证。为什么呢？钟马田如此说：“不要谈到我，应该谈的，是我的救主。”
     钟马田所带领的复兴潮流，非旦影响了南韦尔斯一带，也逐渐北移，影响到北韦尔斯各地的教会。
     一九三一年十月，钟马田被邀请到韦尔斯西北部一个岛屿安格西（Anglesey）讲道。他释放的话语，带着圣灵的能力，抓住了信徒的心灵。一九三二年，钟马田前往北韦尔斯的罗斯（Rhos）讲这，有一位韦尔斯弟兄包威尔·柏里（John Powell-Parry）叙述当场情况：
     “钟马田读出马太福音十六章三节：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气色，倒不能分辨这时候的神迹。本来空荡荡的教堂，这时挤满了人。”每当钟马由讲道时，在教堂门口，总是三、五成群，一等到教堂大门一开，就涌进去，会众怕找不到座位。
     北韦尔斯的属灵需求是这么大，钟马田不得不抽空，一个月前往北韦尔斯一次。在北韦尔斯各地，几乎每天每地方都有人为钟马田的职事祷告。许多弟兄姊妹扬言，只要知道钟马田在北韦尔斯讲道的地点，在五十公里半径之内的，都会赶去听他释放信息。
     钟马田不断地在讲台上用神的话语供应弟兄姊妹，他自己每日也不断地仰望神供应他生命的话语。毫无疑问，钟马田每天都花工夫读神的话语——圣经，另一方面，他也读神大用的仆人们的话语。钟马田承认，在那段复兴之火焚烧的日子，最能供应他的神的仆人，就是带领美洲新英格兰（New England）大复兴的主仆乔纳单爱德华滋（Jonathan Edwards）。他从韦尔斯港口加地夫（Cardiff）的一间书店，以五先令的代价，买到两大部爱德华滋一八三四年版的巨著。钟马田读了再读，并坦承爱德华滋的书对他的帮助太大了。不久，钟马田又买到了两本泰尔曼（Luke Tyerman）所著的《怀特腓的生平》（Life and Times o of George Whitefield），钟马田深受怀特腓的事工的感动并说：“怀特腓远超历代的布道家，实在是最伟大的布道家，可以说怀特腓是英国有历史以来最伟大的布道家。”
第6章 在北美洲的日子

     钟马田在韦尔斯带领的复兴运动，不止在韦尔斯已是家喻户晓，在韦尔斯的一些同工，在与海外的同乡教牧同工通讯时，也述及这项家乡所发生的大事。
     在加拿大多伦多（Toronto）舍邦街（Sherbourne Street）的联合长老会教堂（United Presbyterian Church）的负责人查理·罗伯斯博士（Dr．Richard Roberts），是韦尔斯人，他从韦尔斯的同乡，听到在南韦尔斯的埃布尔拉昂，有一位年青的、年约三十岁的医学博士，放下职业，献身事奉神。他并听到这位医生在整个韦尔斯，点燃了复兴的火焰。
     查理·罗伯斯博士，于是恳请钟马田，到加拿大的多伦多，连续九个主日，向那里的信徒，说出这时代的中心信息。
     一九三二年六月，钟马田夫妇，和他的女儿伊利沙白（Elizabeth），以及另一位韦尔斯同工伊利修斯·豪韦尔斯牧师（Eliseus Howells），一起乘搭轮船，涉过大西洋，径往北美洲的加拿大。
     第一个主日早晨，钟马田在正式讲道之前，向多伦多的会众简单说明主日早堂聚会和晚堂聚会信息的内容和性质稍有不同。早堂聚会的对象是信徒，晚堂聚会是未信主得救的。当然若有人早晚堂两堂都参加钟马田也欢迎，他不过预先让会众清楚聚会的基调。
     钟马田早堂讲完道之后，就站在教堂门口与散会的会众一一握手告别。在这其间，多伦多那间教堂的一个负责人就向钟马田耳语，说那位即将走过来的老迈贵妇非常富有，是本教堂的台柱，给教堂财政上最大的支持。
     当那贵妇人从行列中趋前和钟马田握手时，她问钟马田说：“你开始聚会时．曾说早堂的对象是基督徒，而晚堂的对象则是非基督徒，是不是这样？”钟马田答说：“是这样。”老妇人即刻说：“那么晚堂聚会我也来。”
     这件事给钟马田上了很宝贵的一课，许多人有好的品格，有模范的行为，也捐献许多钱给教堂，并经常到教堂作礼拜，被人认为是最标准的基督徒，而事实上却没有清楚得救，并没有重生。
     钟马田在多伦多联合长老会讲道时，现场由电台播出，于是加拿大东部一带成千上万的人可以清晰听见他的信息。
     从无线电台听到钟马田牧师讲道的，是加拿大的名牧师薛尔德斯（Rev．T．T．Shiels）。薛尔德斯是渣微士街浸信会教堂（Jarvis Street Baptish Church）的牧师，讲道很有能力，被人称为加拿大的司布真。薛尔德斯访问英国时，曾在英国听过钟马田讲道，两人在英国已认识。薛尔德斯既从电台广播知道钟马田已到多伦多，就邀请钟马田到浸信会教堂讲道。
     在多伦多逗留期间，钟马田又应邀前往美国纽约州的漕道瓜（Chautauqua）的一个大型聚会讲道。漕道瓜大会一年举行一次参加者数千人，初次举行时是以主日学老师为对象，后来聚会规模扩大，邀请到各种的讲员，讲及历史、政治、文学等专题。
     一九三二年七月十一日钟马田告别妻子，一个人从多伦多赶往漕道瓜大会讲道。在数千个大会参加者之中，只有寥寥可数的三十人来听他讲道，更令他难过的他还要花时间和一个新派的神学教授激辩信仰问题。
     当天晚上，钟马田灵性低沉，正当他跪下来祷告的时候，他里面清楚一件事：不单单我们能对神说话，神也可以向我们说话。主的话清清楚楚地告诉他，是神带领他到漕道瓜大会，他不应该灰心。主在哥林多曾对保罗说的话再次临到钟马田：“主在异象中……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这些主的话激励了他，他的灵刚强起来。
     第二天早晨，来听钟马田讲道的有一百五十人。讲完道，有一位信主多年的老基督徒问钟马田说：“你从哪里来？”“从多伦多。”“不，我不是这个意思？你确实从哪里来？”“从英国的韦尔斯。”“不！不！我可以告诉你，是神差遣你到这里来。”这位老信徒说，他参加漕道瓜大会多年，发现漕道瓜大会变质，一年比一年世俗化，不再传扬纯正的福音，因此许多像他这样灵里忧伤的人，多年来一直为这个大会恳切祷告。他说钟马田的到来，正是他们的祷告蒙神答应的印证。
     钟马田在七月十五日星期五最后一场讲道聚会时，由于人数太多，会场改在大会堂举行。大会堂可以容纳六千人，竟然宣告爆满！
     钟马田从漕道瓜回到多伦多，继续他在多伦多的服事，在最后三次的主日聚会讲道时，大批的人被摒之于教堂外面，无法进入教堂。在最后的主日晚上聚会时，在教堂门外维持秩序的当地警察，竟请求钟马田提前一小时聚会讲道。
     一九三二年九月十一日，钟马田回到韦尔斯的山非尔德斯的教堂。这时候英国各方面争相报导他在加拿大和美国的事工得着神很大的祝福，他与韦尔斯弟兄姊妹重逢时，见面的话引自哥林多前书四章二十节：“因为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权能。”，钟马田接着说，神的权能，不是彰显在情感的狂热、催眠的状态、迷离的梦境；真正的属灵权能乃是带来为罪忧伤痛悔和祷告的灵。
     刚回到韦尔斯，钟马田就接到多伦多联合长老会的信，要他翌年七月再次到多伦多讲道，信中强调钟马田不能忽视加拿大教会的需要，又说他不能推卸对加拿大的教会的负担。
　　而薛尔德斯牧师负责的多伦多浸信会教堂，也来信要钟马田拨出几个月时间，专一在多伦多的浸信会教堂讲道。紧接着这些邀请信的，是多伦多的三一堂（Trinity United Church）的来信，他们要聘请钟马田任该教堂的牧师。
　　钟马田婉拒了这些多伦多各教堂的邀请。他不因着这些国际上的声誉，怦然心动，窃取神的荣耀。他的眼目仍专注于神，他单单顺从神的带领。
第7章 从韦尔斯到伦敦

　　一九三四年一月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在威斯敏特中央大厅（Westminster Central Hall）举行年会时，钟马田应邀在五月八日讲道。在场听道的，有大学联合福音团契（Inter－Varsity Felowship of Evangelical Unions）的书记道格拉斯·约翰逊医生（Dr．Douglas Johnson）。道格拉斯·约翰逊在二十年代在伦敦大学皇家学院（King’s College）读医科时，已经仰慕钟马田医生在医学界的造诣和天份。这次道格拉斯·约翰逊医生有机会亲自听到钟马田讲道。
　　钟马田那天念出罗马书一章十四节的经文：“无论是希利尼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批人，我都欠他们的债。”钟马田开始讲道时，声调低沉，只有靠近讲台的人才听得清楚，但是当扩音器移近他，而他逐步提高声音时，每一个基督徒是一个欠债的人这事实，抓住了在场参加内地会年会三千个代表的心灵。正在听道时，格拉斯·约翰逊医生于是作出决定，要邀请钟马田到大学联合福音团契的年会上讲道。
　　一九三五年四月，大学联合福音团契在英国中部德贝郡（Derbyshire）的斯望伟（Swanwick）举行年会，钟马田向与会的代表传讲了纯正的福音。他以圣经里面神的话语，巩固了学生们的信仰，加强了他们的信心把基督徒学生运动，带上一条健康的道路。
　　一九三五年八月中旬，南韦尔斯长老宗（South Walsh Presbyterian Aasiwn）．在钟马田的故乡兰杰索（Llangeitho），为纪念但以理·罗兰斯（Daniel Rowland）悔改重生二百周年，举行了大会，邀请钟马田讲道。
　　钟马田讲道前一天，人们从韦尔斯各个角落，络释不绝地向兰杰索小城进发。在前一晚，露天的广场上已经横卧着远地来的会众。本来要在一个可容八百人的小教堂举行聚会，但是天一发亮，数千人已经把那间小教堂团团围住。结果在聚会前一小时临时宣布，大会改在一个可容六千人的大帐蓬举行。目证者说，那天还有一千人挤不进帐蓬，只好在外面听扩音器里钟马田的声音。
　　钟马田那天讲的信息引自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彼得说，你们各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须受所赐的圣灵。”
　　钟马田对七千人讲道时，似乎忘记了这些人经常去聚会作礼拜，他讲道带出的威严和能力使台下听的人鸦雀无声。钟马田指出，当日在耶路撒冷的众人对彼得说：“我们当怎样行？”
　　钟马田是以这些话结束的：
　　“你们怎样响应这些信息。有什么人、有什么事物，在这地上，在你今生，比你更值得去考虑？地上被认为最美好的，都要过去，至终你的灵魂要面对面朝见神，我警告你要逃避那即将到来的灾祸！
     “但我同时题醒你及时来到神面前，神奇妙地借着耶稣基督，将他自己赐给你。如果你承认你的罪、你要得着赦免，他要赐你圣灵。这是神最大的，也是最后的赏赐，就是他借着他的灵，他将自己赐给我们。
     “彼得讲道的那天，是五旬节，有三千人领受他的话，得着神的祝福。二千年来，接受主的人数一直增加，千千万万的人加进去，到了那荣耀的日子，将有千千万万的人聚集到神的宝座去。在那荣耀的日子，你是否在那千万人之中。”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日，在圣经见证团契（Bible Testimony Fellowship）的主持下，钟马田在伦敦皇家阿尔伯厅（Royal Albert Hall）讲述圣经的真理。十二月三日——星期二——晚上，那是一个冬天浓密的雾所笼罩的晚上，整个阿尔伯厅人头涌涌，人人都想聆听圣经的真理，以坚固个人的信仰基础。在那时期，新派的怀疑论和不可知论俯拾皆是，甚至一些活跃的基督教领袖的教训都大有问题。
     钟马田那晚宣称，他不是消极地、被动地为圣经的真理辩护，因为圣经的真理是毋用置疑的。他认为这是时候宣读圣经的真理、勇敢地、按着正意宣讲神的话语。
     钟马田又说使徒保罗在哥林多的时候没有用高言大智宣讲神的话语，他没有用演讲术，也没有用修辞学，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二章二节所说的：“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
     在阿尔伯厅密密麻麻的会众中，有当年国际上解经界的权威坎培尔摩根（George Campbell Morgan）。钟马田讲完道之后，年届七十二岁高龄的解经家摩根，竟到讲台后去与钟马田握手。
     最令钟马田惊异的，是摩根对只有他一半岁数——三十六岁——的钟马田说，在英国，除了你，没有人可以驱使我在这雾深的晚上出来听道。
     摩根是英国伦敦威斯敏斯特教堂（Westminster Chape1）的牧师，由于摩根是当年世界上解经家的泰斗，影响所及威斯敏斯特教堂的讲台，是最崇高和最富权威的讲台。许多基督教的领袖都曾在摩根门下受教，摩根的解经书是许多教牧人员争相诵读的案头书籍。
     当钟马田从伦敦回到韦尔斯的山非尔德斯的教堂才两天，就接到摩根的来信。摩根邀请钟马田到英国有相当属灵影响力的威斯敏斯特教堂讲道。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主日，钟马田首次站在威斯敏斯特圆形的讲台上讲两堂道。早堂讲约翰福音六章六十六至六十八节：“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耶稣就对那十二个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西门彼得回答说，主阿，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在晚上的聚会，钟马田所引的经文，是马太福音七章十三至十四节：“你们要进窄门……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
     这时候，韦尔斯各处的许多信徒开始担忧有朝一日，钟马田会离开韦尔斯，不再在韦尔斯服事。他们知道，在多伦多，多达三间教堂邀请钟马田，却被钟马田一 一谢绝；但是各地还有许多教堂，包括很有威望的伦敦威斯敏斯特教堂，会不会聘请钟马田呢？钟马田一放下医生的职业，出来事奉，就不考虑金钱问题？他绝不会为了金钱，离开韦尔斯，可是各地弟兄妹妹的爱心，以及钟马田对各地教会的属灵负担，会否使他萌去意，离开韦尔斯哩！
     这种臆测完全正确！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六日，美国长老宗邀请钟马田到美国俄亥俄州（Ohio）的首府哥伦布（Columbus）的大会上讲道。美国的普斯牧师（Rev．Cynolwyn Pugh）对钟马田那次讲道给予很高的属灵评价，说钟马田是一位有恩赐的讲道者，又说在钟马田里面确实有看见，有启示，有先知的灵。之后钟马田又应邀到美国许多大城市的教堂去讲道。
     一九三七年六月初，钟马田应邀在费城（Philadelphia）讲道。负责伦敦威斯敏斯特教堂的世界著名解经家摩根适在费城，又来听钟马田讲道。钟马田在聚会后忙于与其它会众谈话，但他留意到摩根一直凝眸注视他，钟马田知道摩根正在物色一位威斯敏斯特教堂的同工。
     一九三七年六月二十七日，摩根再次邀请钟马田到伦敦的威斯敏斯特教堂讲道。
     到了这时刻，钟马田感觉到，他不能长此在埃布尔拉昂服事下去，他实在无法专心照顾在埃布尔拉昂的信徒，他除了被邀请到韦尔斯各地讲道之外，他的足迹已经涉及英国其它地方。而美国许多地方的教堂仍不断地发出邀请信。
     一九三七年秋天，伦敦乔治街（George Street）的玛丽莱邦长老会（Marylebone Presbyterian Church）由于牧师职位虚悬，急切地请求钟马田前往讲道。玛丽莱邦长老会在英国长老会的教堂中，一直有相当的影响力。当时美国驻英国大使每主日就会到那里作礼拜。
     一九三八年第一个主日，钟马田应邀在玛丽莱邦教堂讲道。那天他引述列王纪下四章一至七节，他指出，基督徒生活的秘密，就是基督徒的生命里，有超然的性质，有用之不尽的储藏。他复述了寡妇借空器皿的故事。在晚上的聚会里，钟马田讲述路加福音七章十一至十六节。钟马田说，只有基督的能力，能中止拿因城里送殡的行列，这个同样的基督的能力，能中止绝望的世界所面临的失败、罪恶，和死亡。
     一九三八年一月，英国的一份周刊《每周英国新闻》（The British Weekly）刊载，三十八岁的钟马田医生将出任玛丽莱邦教堂的牧师。
     一九三八年四月，韦尔斯的伯利恒前进运动教堂的几个负责人，以忧愁的心情央求钟马田不要离开群羊。摩根本来立意要聘请钟马田到伦敦威斯敏斯特教堂任牧师，结果竟然被伦敦另一大教堂玛丽茉邦长老会抢先了一步，率先发信邀请钟马田。但是神有他的安排，钟马田经过了祷告、终于婉拒了玛丽莱邦教堂的聘请，而接受了威斯敏斯特教堂的牧师职事。
     一九三八年五月一日，在山非尔德斯作礼拜的信徒，在惊愕中亲耳聆听钟马田作出的决定，他宣称他在该教堂的服事将于七月底正式结束。
     一九三八年七月底，弟兄姊妹们聚集在埃布尔拉昂的维多利亚路（Victoria Road）二十八号，和钟马田全家，举行告别聚会。十五年前，夫妻两人，都是医生，两人合共年收入三万英镑，心甘情愿地接受微薄的年俸二百二十五英镑，来到埃布尔拉昂。十五年的时光，那些困苦中的关怀，那些急难中的帮助，那些病痛中的安慰，历历在目，深烙在信徒们的心坎上。钟马田以充满着离愁的笔触，这样写着：“我无法想象，我竟然离开了他们，我无法想象我今后不再专职牧养他们。”
     钟马田既全然奉献给神，就接受神的差派，他没有自己的选择。经过他长时间的祷告后，他里面清楚，是神安排他在伦敦威斯敏斯特教堂，去服事那里的教会，在那里他将发挥更大的功用，成为神更有用的器皿。
第8章 在威斯敏斯特教堂忠心服事

     一九三八年九月，钟马田答允摩根，暂时在威斯敏斯特教堂，分担摩根的部分讲台工作。第一堂讲道，摩根陪同钟马田上讲台，摩根先向会众说，感谢神的恩典，带领着钟马田到这里帮助我，因我已不能像早年那样全时间投入工作。会众对老迈的摩根的心情是很了解的，他很庆幸在生前找到了钟马田作他的继承人。那天钟马田读出马太福音二十一章二十八至三十二节，在那段经文里面，主耶稣说到两个儿子和葡萄园的比喻。
     教堂里坐满了二千多人，感觉到钟马田的话语，既丰富，又有能力。有的信徒说，这些年来，白金汉门（Buckingham Gate）——威斯敏斯特教堂的地址——没有听过这样深刻的、有震憾性的信息。
     一九三九年四月二十三日，摩根正式向会众宣布，钟马田终于决定，成为我的伙伴牧师（associate-pastor），不是作我的助理（assistant）。摩根又说，假若你们当中不知道伙伴（associate）和助理（assistant）的区别，你们最好回家去查查字典。摩根接着说钟马田在督促教会的事工上，与我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特别是在讲台的服事上。就我个人而论，我很满意他竟然接受这份职事。这些年来，这个讲台一直是一个解经的讲台。这个讲台成为英国全国性的讲台——认真说是国际性的讲台——并具有全球性的影响力。
     钟马田原来已经准备好带着家眷——妻子贝珊和两个女儿——到伦敦定居，但是一九三九年九月三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伦敦受到德国空军的空袭，钟马田改变初衷，把家属留于他在韦尔斯的故乡兰杰索，他则和母亲、弟弟荣生（Vincent）同住在伦敦威斯敏斯特（Westminster）的荣生广场（Vincent Square）十二号。
     由于伦敦的市民很多被疏散到其它偏远地区，同时英国当局又进行汽油管制。来作礼拜的人也就锐减，有时夜间聚会结束，遇到空袭，街上戒严，信徒被限制留在黑黝黝的．窗口贴上纸条的教堂内。等到德国飞机飞走后，警察才容许信徒走出教堂回家。凡此种种，都令许多信徒留在家里，少到教堂。
     钟马田初到威斯敏斯特教堂时教会每周收到奉献款约七百英镑，二次大战爆发后，每周收到奉献款数约四百五十英镑。经济问题是非常现实的，执事们只好裁员，减请一位清洁工，同时又对教牧人员进行减薪。在征得两位牧师同意后，摩根的年薪由一千一百英镑，减为八百英镑，钟马田则从年薪七百英镑，减至五百英镑。
     没有人意料到教会多请了一位牧师后竟然爆发了世界大战，以致到教堂聚会的人数骤减。年龄已达七十五岁的摩根并没有退休金的安排，他一生传扬神的话语，从未考虑过个人的生活问题。这时摩根情绪低落，他想最好是让贤，因为教会在这时刻，实在无法负担两位牧师的薪俸。
     钟马田不同意摩根的想法，作为医生，他当年可以有一万五千英镑的年收入，为了出来事奉神，他曾接受一个二百二十五英镑的年薪，并未考虑个人的得失。他仍然年轻，他若离开伦敦威斯敏斯特教堂，完全有办法维持自己的生活，不久前，多伦多各大教堂、伦敦各大教堂。韦尔斯许多教堂，还争相聘请他。他不忍心资深的老牧师摩根，在老年失去倚靠。
     神是丰富的神，他供给一切的需要，结果两位牧师都没有离开威斯敏斯特教堂。在那里，已成为英国最高的，最有权威的，最正统的解经中心。
     现在反而是摩根害怕钟马田会在战况严重的时候，离开威斯敏斯特教堂——摩根知道钟马田不会计较金钱的多寡。一个坐满二千多人的教堂，战争时期剧减至主日只有一百多人来作礼拜。但是钟马田仍坚持下去，维持主的见证。威斯敏斯特教堂靠近英女皇居住的白金汉宫，地处英国的中枢，那里是德机空袭的目标。到了一九四零年十月，圣公会的伦敦主教公布，在伦敦教区，圣公会有三十二间教堂被炸成废墟，另有四十七间严重损坏，威斯敏斯特教堂处于英国要害地区，竟能完整无缺地被保留下来，不能不说是一项神迹。
     一九四零年底，随看战事的持续，教堂的年结显示，欠下了一百五十英镑的债务。尽管削减了两位世界闻名的解经家——摩根和钟马田——的薪俸，但威斯敏斯特教堂每周的收人，却降到只有十镑的区区之数了，实在入不敷出。更令人担心的是，奉献的款项还有进一步减少的可能。这时候执事们还有人建议停发薪水给摩根和钟马田两位牧师。
     在客观环境恶化的情况下，钟马田毫无惧怕，他倚靠神的恩典，不时坚固弟兄姊妹的信心，要信徒注意灵性的追求。
     到了一九四一年三月，伦敦有二百六十间教堂被德国飞机炸毁。许多在教会历史上享有盛名的教堂也难逃劫难。内中包括怀德腓曾经讲道过的圣安得烈堂（St．Andrew，Holborn）、司布真的会幕（Spurgeon Tabernacle），此外，还有Austin Friars、St．Magnus—the—Maityr、St．Mary Woolnoth、St．Andrew—by一the一Wardrobe．和City Temple。
     钟马田心里有预感，神会维持他在威斯敦斯特教堂的见证，在一轮又一轮的空袭中，威斯敏斯特教堂会丝毫无损地被保留下来。
     一九四一年五月二十一日，五百零七架德国飞机铺盖伦敦上空，一千四百三十六人被炸死，伦敦出现了二千二百处的火灾。威斯敏斯特教堂周围的建筑物也被炸中，包括国会大厦（Houses of Parliament），威斯敏斯特学校（Westminster School），和圣公会的威斯敏斯特大教堂（Westminster Abbey）。直至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威斯敏斯特教堂就这样蒙神保守下来。
     一九四五年五月二十八日。当威斯敏斯特教堂举行聚会，纪念二次大战结束时，钟马田的同工摩根已经不在人世。早在十二天之前，五月十六日，摩根已经逝世。摩根的逝世，正如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显示出一个时代已经结束，新的时代正在开始。这个时代的分界线，就由钟马田独力承担威斯敏斯特教堂的教会事宜和讲台标明，经过了七年的战乱，钟马田已进入中年，时年四十五岁。
     在属灵方面，日臻成熟的钟马田，不止面对满座的威斯敏斯特教堂的会众讲道，他又被英国各地的教堂，包括韦尔斯和苏格兰的教会，邀请前往讲道。
     一九四九年七月至八月，钟马田在美国许多地方的秩序表已经排得满满，但是由于他过度劳累，得了鼻喉粘膜炎，医生劝他放弃美洲之行。钟马田自觉身体软弱，也就接受医生的忠告。这期间钟马田退到韦尔斯的纽加塞耳·埃林（Newcastle Emlyn）休息。当钟马田身体衰弱时，灵性也随着下沉。钟马田体会到仇敌最大的攻击，就是要引起他骄傲。他体会到在人肉体里那种骄傲的可怕。人总是忘记自己是一个蒙恩的罪人，归荣耀给自己，不知道把一切荣耀归给神。神光照他，他谦卑地俯伏在地上，仰望神的施恩。
     一九四九年七月十三日，钟马田到布里斯托（Bristol）的一个护理中心，在那里治疗鼻喉粘膜炎。
     钟马田一个人住在护理中心的一间斗室里，初期仍感受到灵性软弱所带来的起伏动荡。他除了读圣经，还读另一位属灵伟人品克（Arthur W.Pink）的著作。有一天早晨，钟马田在清晨六时起床，心灵里觉得极大的痛苦，甚至觉得房间里有种邪恶的气氛。他已往讲道时，曾引述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属灵争战的经历。这次在布里斯托的护理中心，他深深地觉得魔鬼正向他攻击。就在这关键的时刻，钟马田注意到品克的文章中的一个词——荣耀。瞬刻间，他被光照，他感觉到神的荣耀包围着他，他所有的怀疑和惧怕完全平息下来，神的爱熔化了他的心。天离他是这么近，他顿悟他是属天的子民，他被带进前所未曾经历过的喜乐里。
     他是预尝了天上的荣耀。
     一九五零年，伦敦大学各院校基督徒联合团契（Inter－Faculty Christian Union）——在各学院共有七百多成员——首次会议时，邀请钟马田讲道。那年主持聚会的是伦敦大学的北安普敦工作学院（Northampton Engineering College）的校长查理森（Eric Richardson）。
     钟马田又对世界上各地的学生福音事工有负担，他参与了国际学生福音团契（International Fellowship of Evangelical Students）的领导工作。由于国际学生福音团契轮流在世界各地召开执行委员会议，钟马田需要前往不同地方赴会，并且在聚会期间，应邀讲道。
     五十年代初期间，钟马田到欧洲大陆的德国、法国、瑞士，参加国际福音团契的执行会议。
     一九五六年七月底，钟马田远涉大西洋，到美国印第安纳州（Indiana）的荣挪纳湖（Winona Lake）读经会议讲解圣经，八月初则到芝加哥的慕迪教堂（Moody Church）做礼拜。在这之后，钟马田赶往明尼苏达州（Minnesota）的罗契特（Rochester）会晤三十对医生夫妇。主持聚会的华氏医生（Dr.Waugh），是美国有名的梅尔诊疗所（Mayo Clinic）的外科医生。钟马田身为医生，乘机参观这间驰名海外的诊疗所，赞叹其设备的先进和其医疗工作者技术的精湛和熟练。
     一九五六年八月底，钟马田到达美国东北部安大略湖（Ontario Lake）的格凌汉（Glen Home），在国际学生福音团契讲道。在那里，他会晤了美国有名的属灵著作家陶恕（Aiden Wilson Tozer），陶恕和钟马田都被大会邀请为讲员。钟马田谈及陶恕，说他多年来一直想与陶恕见面，说陶恕的书带出先知的声音，又说他听陶恕讲道，其真实感和切身体会犹胜于阅读陶怒的书。
     一九五八年八月，钟马田到南非首都普勒多利亚（Pretoria），连续有四晚的聚会，初期预计有一千四百个座位就足够，结果人数远远超出预计，被迫在八月十七日主日下午，借用当地一间荷兰更正教（Dutch Reformed Church）的大教堂。
     钟马田到美国和南非讲道，使许多人得着帮助，于是各地的弟兄姊妹要求钟马田及时放弃在伦敦的威斯敏斯特教堂的牧养工作，而担当更重要的国际上的宗教领袖的角色。钟马田不同意这些人的建议。
     钟马田考虑的不是个人的声名，他首先考虑的是神的安排和旨意。他那时还没有意料到，他的著作，日后会在世界各地被阅读，有着更广泛的，和长久的国际影响力。
     就这样，威斯敏斯特教堂的讲台，一直被维持在一个很高的属灵水平，甚至伦敦圣经学院（London Bible College）的学生，和其它一些神学院的学生，也把钟马田的讲章视为当代最有权威的经典。每逢主日，神学院许多学生，必到威斯敏斯特教堂，屏息静听钟马田的讲道。这时候，外界公认钟马田是牧师的牧师，更确切地说，他应是牧师的教师。
     钟马田自己却觉得不配，他有时对自己所讲的，感到不满，认为自己达不到圣经所要求的讲道的水准。这种情况，司布真也经历过。钟马田和司布真一样，也深受这种低潮的出现所困扰。曾有一次，钟马田告诉妻子，他打算从今以后不再讲道。一九五九年底，他甚至泄漏一项心事，给教会的一位执事，说他打算辞去牧师职务，不再讲道，慢慢地，他靠着神的恩典的扶持，从低潮里爬升出来，并满心喜乐地度过六十岁的生日。
第9章 英国教会面临的危机

     圣公会是英国的国教，英国女皇伊利沙白二世（Queen Eliabeth II）作为大英帝国的元首，兼任英国圣公会的元首。这种政教合一的制度一直受到英国清教徒的抨击和非议。
     伊利沙伯二世又兼任了英国一个秘密会社共济会（Freemasonry）的最高级的保护人（Grand Patroness）。更严重的，是五十年代圣公会的红衣大主教菲舍（Geoffrey Fisher Archbishop of Canterbury），也是一个狂热的共济会员。
     共济会和基督教是水火不相容的，把共济会和基督教混淆，是对至高的神的亵渎。当一个共济会员宣誓的时候，可以选择圣经、可兰经等。共济会是把真神和假神摆在一起，实际上是侮慢了神。
     更严重的是，共济会不承认主耶稣是神的儿子，把为我们舍命的主耶稣贬低到单纯是人的地位。二百多年来，圣公会一直是共济会坚强的堡垒，但是广大的共济会员，不知道他们所膜拜的是假神。他们不知道他们所膜拜的宇宙的建筑师（The Great Architect of the Universe），并不是基督徒所敬拜的真神。这个假神的名称中的字根BUL，即是巴力Baal，是旧约圣经中神所咒诅的巴比哈的偶像，而另一字根 ON，来自 Osiris，是古代埃及掌管幽暗世界的假神。
     早在一九五一年，圣公会的哈纳牧师（Rev．Walton Hannah）和波氏博士（Dr．H．S．Box）都曾撰文揭发圣公会被敌基督的秘密组织共济会渗透的危机。但是圣公会在里丁的主教柏汉博士（Dr．A．Groom Parham，Bishop of Reading），身为共济会会员，运用他在圣公会的影响力，结合圣公会内部参加共济会的教牧人员，压制了圣公会内部对同济会问题的讨论和批判。圣公会的传播基督徒知识的机构（Society for the Propagation of Christian Knowledge）发出通知，不允许属下的书店，出售哈纳牧师揭发共济会的一本书籍《可以目睹的黑暗》（Darkness Visible），传播基督徒知识机构的主席正是圣公会的红衣大主教菲舍—— 一个资深的共济会员。
     钟马田对于共济会员渗透到英国各阶层，了解不多，主要的原因是共济会是一个秘密会社。事实上钟马田认为在医学界享有相当威望的母校——巴斯医院，其院长达威尔〔Edward George Tuckwell〕也是共济会的活跃分子。
     钟马田有着浓烈的韦尔斯民族主义思想，钟马田年青时，所佩服的韦尔斯政治家劳德·乔治，晚年已不复活跃于政坛，退休后的劳德·乔治，间中也到威斯敏斯特教堂听钟马田讲道。
     到了六十年代的初期，不管是英国本部或者是韦尔斯的苏格兰，教会都普遍地荒凉。钟马田对此甚为感慨。那时非但到教堂的人数锐减，甚至那些参加聚会的人也好像死气沉沉，不肯接受真理。钟马田认为，如果不寻求主的恩待和怜悯，教会的光景还会荒凉下去。
     一九六八年一月七日主日晚，钟马田的讲台信息显示他灵里已经有更深的看见，他读出使徒行八章二十六节：“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利说，起来。”钟马田谈到，这个世界，不是人所能摆布、操纵的世界，而神的权能——天使，肉眼所看不见的手，超然的能力——还在作工！钟马田当晚对会众说，感谢神，我不是倚靠人的能力去作要来的一年所要作的。有神掌管一切，他知道万事，他的能力是不能测度的！主动权在神手里，我们无法知道他将如何作事。
     一九六八三月，钟马田身体不舒适，住进英国皇家医院（Royal London Homoeopathic Hospital），医生为他肠部的癌变进行手术。出院后，钟马田于同年八月底决定退休。他三十年来不间断地在威斯敏斯特教堂服事，其间拒绝了各地发出的聘请，这样忠心服事一个教堂的弟兄姊妹，赢得了许多人的敬佩。
     一九六九年四月，钟马田前往美国费城（Philadelphia）的威斯敏斯特神学院（Westmin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讲课，课程内容后来被编入《讲道与讲员》（Preaching and Preachers）一书内。
     总结钟马田的一生，钟马田是一个典型的清教徒，有人说司布真是十九世纪最后一个清教徒，那么钟马田堪称二十世纪最后一个清教徒了。
     怎样才算是一个清教徒，钟马田在一九七一年给清教徒下了这样一个定义。一个清教徒是以圣经教导为依归，主张回到新约的原则，并注重属灵的敬拜。清教徒的主要责任，是致力于保存教会的纯正。
     当英国的各地教会荒凉的时候，当英国的教会面临危机的时候，作为清教徒的钟马田，发挥了清教徒中流砥柱的作用。
第10章 探索清教徒的历史

     钟马田既秉承清教徒的传统，就赋有清教徒普遍共有的美德——喜爱神的话语，从圣经里寻求真理和知识。除此之外，钟马田还勤读神大用的器皿的传记或日记。钱马田通常在早上读圣经，晚上转读一些传记。他作见证说：“早在一九二八年，我偶然捡起爱德华滋（Jonathan Edwards）的传记。我已往没有听过爱德华滋的名字，一翻阅他的日记，就心里觉得羞愧。我一直以为自己知识渊博，于是目空一切，岂知我的知识是虚妄的和浅薄的，对于一个受到皮毛头脑知识的毒害的人的补救良方，就是读一些属灵人物传记。主日晚上我往往会读属灵人的传记。对传道人来说，主日是十分危险的一天，尤其如果在主日站讲台，讲完后容易自鸣得意，会觉得自己的讲章很不错，证道有力。但是，当你翻读一些属灵人的传记时，你会回到现实里，看出自己的缺欠，甚至怀疑自己究竟有没有真正在释放神的信息。”
     一九五零年至一九七八年，钟马田开始每年在威斯敏斯特教堂讲解清教徒的历史，后来这些讲章被编入《清教徒》（The Puritans）一书中，《清教徒》记载了历代一些具代表性的清教徒的历史事实，整本书可以说是清教徒传记的文集。在《清教徒》一书中，钟马田个人给与爱德华滋最高的属灵评价，钟马田指出，在爱德华滋身上，圣灵的作工比起在任何其它清教徒身上的更加明显。
     钟马田在一九七六年的清教徒年会上说：“爱德华滋给我的影响太深了。我认为，他作工的果效，比起但以理·罗兰斯（Daniel Rowland）和怀特腓（George Whitefield）所作的都更大，也许我说的不够高明，但我要这样比喻一下：清教徒们就如亚尔卑斯山脉（Alps），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和加尔文（John Calvin），就好比那喜马拉雅山脉；（Himalayas），而爱德华滋就如珠穆朗玛峰（Mount Everest）！对我个人来说，爱德华滋最像使徒保罗。
     钟马田作为韦尔斯人，当然重视韦尔斯的教会历史。他读小学时就受到历史教师宝威尔（S．M 1．M．Powell）的影响，而酷爱历史科。当钟马田十四岁的时候—— 一九一三年，宝威尔就送一本夏利斯（Howell Harris）的小传给钟马田阅读。六十年后—— 一九七三年，那时钟马田已七十四岁，他在清教徒的年会上，所讲的题目，就是夏利斯与复兴。
     钟马田很智慧地挑选这一年，讲述夏利斯的生平。因为一九七三年正是夏利斯逝世二百周年纪念。
     钟马田以一七七三年夏利斯临终前的话来抒发自己的心声，因为钟马田自知他在地上剩下的年日也已无多。
     夏利斯如何面对快要走完世上路程的光景呢？夏利斯这么说：
     “我的灵就像待在门外，等候呼召入内。我不可能要求什么，只愿意回家，又只愿他不再迟延，快快呼召我回家。哦，主阿你为我流血，以至于死，现今又活着，求你快来，领我归家。至于归程如何，我只有交托在你手中，愿你眷顾我。我现今是属你的，也是永远属你的。”
     神恩待钟马田，留给他一些年日去整理他一些讲稿，把这些讲章印成书籍出版。他的书籍供应了千千万万的人，远远超过了他在威斯敏斯特讲台上所能达到的果效。
     钟马田五十年代曾成立了‘真理的旗帜出版社基金’（The Banner of Truth Trust）。到了七十年代，在钟马田的积极推动下，同工们开始整理钟马田的罗马书注释和以弗所书注释。
第十一章 在国际上备受敬重

     编者干一九五五年曾在伦敦大学的北安普教工程学院（Northampton Engineering College）进读一段很短的时间，也与该校的校长查理森工程博士（Dr．John Eric Richardson）作过一次个人谈话。
     查理森博士一直大力推动非洲的差传工作，从一九五零年至一九七零年，担任非洲福音团契主席长达二十年之久。
     与此同时，查理森博士又是伦敦大学各院校基督徒联合团契的负责人，该联合团契曾于一九五零年及一九五三年聚会时邀请钟马田讲道。一九五零年联合团契是借用皇家学院（King`s  College）的大厅开会的，来听钟马田讲道的人，很多是查理森博士主持的学院的工程系的学生。身为工程学博士的查理森，当他向会众介绍钟马田的时候，不是介绍钟马田为威斯敦斯特教堂的牧师，也不是介绍钟马田为医学博士，而是介绍钟马田为卓越的灵魂工程师，因为钟马田对人体构造的功能，对人的器官所起的机械作用，有精堪的研究和渊博的知识。钟马田说出神创造人的超然智慧后，又针对学生们的灵性生活，提出了机件操作的应注意事项。难怪查理森博士推荐钟马田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实不过誉。
     钟马田和查理森一样，对推动非洲的差传工作，不遗余力。有一个来自非洲加纳（Ghana）的学生奥西·孟撒（Gottfried Osei－Mensah），五十年代到英国攻读工程。奥西·孟撒在英国期间，一直在伦敦的威斯敏斯特教堂，接受钟马田的属灵供应。奥西·孟撒回到加纳的首府阿克拉（Accra）之后，在整个非洲的英语地区，竭力宣扬基督的福音。一九七二年奥西·孟撒出任肯尼亚（Kenya）奈罗比浸信会教堂（Nairobi Baptist Church）的牧师，该教堂遂即会众涌涌，人数急速上升。现在奥西·孟撒已是世界闻名的布道家，足迹遍及五大洲，到世界各地传扬福音，领人归向基督。奥西·孟撒念念不忘钟马田给他的帮助，家里经常播放钟马田的录音带，又邀请朋友们到他家里，分享钟马田在威斯敏斯特教堂所释放的信息。
     非洲加纳还有一个留学英国的学生阿呼鲁（Dr．Felix Konotey Ahalu），后来在英国考取医学博士学位。阿呼鲁博士在英国留学期间，在威斯敏斯特教堂，听到医学博士钟马田讲道时，觉得太蒙福了。阿呼鲁在回国之前，向钟马田讨取尽量多的录音带。阿呼鲁将这些录音带到非洲的家乡播出。
     阿呼鲁的父亲是该地的村长，也是一位虔诚的牧师，他父亲专心致意地静听钟马田的录音之后，惊呼：“这是圣灵所启示的信息！”
     一九七七年八月一日，南非洲的拜特马利伯（Pietermaritzburg）的浸信会牧师米勒（Gordon Miller），写一封信给钟马田，信中说：
　　“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一年，作为伦敦圣经学院（London Bible College）的学生，我同时要到威斯敏斯特教堂领受你的教诲。我发现我从威斯敏斯特教堂所得的属灵供应，还多过伦敦圣经学院。当我从伦敦回到罗得西亚（Rhodesia）之后，我还不时阅读你著述的书籍：《登山宝训》（The Sermon on the Mount）、《权柄》（Authority）和《灵性的低潮——成因和疗法》（Spiritual Depression—Its Causes and Cure）。我转到南非之后，除了读你写的《传道和传道人》（Preaching and Preachers），还拜读你写的《罗马书注释》，和《与神和睦的方法》（God`s Way of Reconciliation）。我写这封信的目的是要谢谢你，多多地谢谢你。同时，更多地感谢神，释放亮光给你，好使神借着你所释放的亮光，照亮基督教世界中的荒凉昏暗情况。末了，希望神给你更多的年日，来栽培和带领更多的后辈。”
　　钟马田对伦敦圣经学院的成立，作出了不懈的努力，本来内定钟马田出任第一任校长。伦敦圣经学院与威斯敏斯特教堂有分不开的血缘关系，正如米勒牧师信中所说的，当年伦敦圣经学院的学生，循例到威斯敏斯特教堂听道，学生们视钟马田的信息为最高的权威。到了七十年代，查理森博士（John Eric Richardson）实际上主持了伦敦圣经学院的院务。
　　现在谈一下钟马田在国际上备受敬重的一些原因。
　　二十世纪上半叶，很多亚非洲地区仍在殖民地统治之下，许多基督教的教堂和团体仍受西方传教士所支配。钟马田是韦尔斯人，有着浓烈的民族主义思想，他不认同一个地区的基督徒，必须受另一优秀民族的基督徒所管辖。他认为在教会里，是不应该有民族歧视的现象的。
　　钟马田看到韦尔斯人被英国统治阶级压迫得太久，所以他对英国的处世方式极其不信任。钟马田亲自亲历了韦尔斯人长期在英国人压迫下的痛苦，所以也能体会非洲和亚洲基督徒的感受。
　　由于上述原因，国际学生基督徒团契（International Fellowship of Evangelical Students）在钟马田的领导下，领导层中的绝大部份，都是由亚非洲国家的基督徒出任。世界福音委员会（Commission for World Evangelisation）的秘书长，就是前文所提的，多年受到钟马田所栽培的奥西·孟撒。
　　编者在伦敦多年，其间有一位知交，即华人教堂的王又德牧师（Stephen Wong）。王又德牧师每主日下午，借用伦敦男青年会的房间作礼拜，许多中国信徒则在主日上午，移师前往威斯敏斯特教堂听钟马田讲道。
     钟马田不赞同白种人以歧视的眼光，对待有色人种，钟马田的心中。没有民族隔阂的观念。钟马田的信息宣示了基督那种不分阶级、不分肤色、不分民族的博大的爱，这度量从而推动了世界性的福音事工，推动了全球性的差传工作。
     当钟马田完成了神给的托付，他知道神要召他到荣耀里去。一九八一年二月二十六日，他以颤抖的笔迹，写下几个字给家人，“不要为我得痊愈祈求，不要拉住我，我正在迈向荣耀里。”
     一九八一年三月六日，钟马田被葬在韦尔斯的纽加塞耳·埃林（New castle Emlyn），墓碑上刻着哥林多前书二章二节的经文：
     “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那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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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传记作家渥得布里奇（John Woodbridge）这样总结王明道的一生：

“王明道在中国大陆和海外地区被华人教会目认为是一位最有影响力的教会领袖之一。他尊重圣经的权威性，他不遗余力地捍卫基督教的纯正信仰，赢得了举世基督徒对他的赞赏。数十年来，由于王明道不肯妥协，不肯放弃自己坚持的原则，甘愿为主的缘故，在监狱中度过二十多年的囚犯生活；他这样为主受苦，使那些经历了四十年动荡的华人信徒，在信心方面更加坚定不移，更加不易动摇。举世众多的基督徒，都以王明道为他们信心生活的榜样。”

我们撰写这本小传时，也会谨守王明道对记述工作所持的严肃态度。王明道在《五十年来》作序说：

“写记述文字最要紧的事就是真实和全备。好事与坏事，长处与短处，优点与缺点，成功与失败，都必须毫无隐讳。……为什么写旧约的先知们，能这样一反常情，说人所不肯说，道人所不敢道，把自己的祖先和全国人所爱戴的君王、伟人、英雄，并本国人民所犯的罪，都毫不隐讳地宣布出来呢？又为什么写新约的使徒们，能这样不顾自己的颜面，叙述自己与同学的劣迹和失败呢？惟一的答案就是，他们写书不是出于私意，更不是为要彰显自己的长处，也不是要藉此荣耀什么人，乃是因他们从神得了一种使命，把神要他们写的都写出来。……”

因此我们仰望神，在撰写这本小传时，能忠心不渝地，把神所要我们写的都写出来。

第一章 困苦的童年

在王明道的自传《五十年来》中，他引述撒迦利亚书第三章，说自己正如大祭司约书亚，是从火中抽出的一根柴。王明道说：

“约书亚是一个遍体污秽的人。撒但与他作对的时候，意思是说，以他这样污秽的一个人，还配站在神的使者面前作大祭司吗？如果约书亚是一个圣洁无疵的人，撒但便没有理由可以与他作对。但现在约书亚那一身的罪孽便给撒但一个最好的理由，使撒但下手攻击他。神却斥责撒但说，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那意思是说，约书亚是我从罪恶的烈焰中抽出来的。我拯救了他，我拣选了他，我不容许你与他作对；他遍体污秽，但我能使他变为洁净；我要脱去他身上所穿污秽的衣服，而且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戴上洁净的冠冕。神接着也就这样作了。撒但再不能攻击约书亚了。”

王明道于是说，大祭司约书亚是神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这用在他王明道身上也正合适。他想到神奇妙的作为，不能不感激涕零，不敢埋没神的恩惠和荣耀。

王明道的父亲叫王子厚，壮年时来到北京，在美以美会所办的同仁医院作事。一九零零年慈禧太后听信谗言，纵容义和团残杀基督徒。这期间北京所有美以美会宣教士和华人信徒躲进东交民巷英公使馆和肃王府等处避难。

该年六月二十二日，正值王子厚在肃王府避难时，他因着失去了信心，登上梯子，从墙上往外观望，于是下来说，外面义和团与官兵数目极多，迟早会攻击使馆来，里面的人说不定要受到什么凌辱残杀；与其被人残害，不如早日自尽。当王子厚散布悲观情绪时，弟兄们责备王子厚说，你难道不信天上这位真神吗？你难道没有读到马太福音十章二十八节主耶稣所说的，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你难道忘记主的话吗？你说这一类话，不但得罪神，而且影响他人的心，今后你要慎言。

王子厚听了弟兄们说的话，垂头丧气地走开；由于他信心全然崩溃，就在肃王府花园里自缢身亡。

王子厚死后，寡妇李文义腹中怀着胎，避难到御河西面，同年六月二十九日生下一个男孩，给他起名“铁”——后来起名王明道。

王明道出世的时候，父亲已经去世一个月零三天；身为孤儿，生活的艰苦可想而知。那时候的人很少照相，王明道连父亲的相片也没有见过。

义和团之乱平息后，王明道母亲带着他，和他姐姐，在北京东城干鱼胡同租到一间房子栖身。不久，他母亲从教会方面领到清政府所发的几百两银子的赔偿金；他母亲就用这笔款买下乾鱼胡同的房子，再隔成许多小房子分租出去。一家人就省吃省穿，靠收取有限的租金维持生计。

王明道在九岁左右，被他母亲送到伦敦会所设立的萃文初等小学读书。王明道生下来时名叫“铁”；几岁后他母亲给他起名“德胜”；这次入学他母亲给他起了一个学名“永盛”，取意永久昌盛。明道是他的第四个名字。

王明道住家的院子里的租客，良莠不齐，染上赌博、偷窃、行淫等败坏德行的居多，可以说周遭环境十分恶劣，这对童年的王明道有极坏的影响。王明道进了教会学校，由于大多数同学思想污浊，言行卑劣，使他的品德更加败坏。虽然学校里一周至少有十次宗教聚会，另加三四堂圣经课程；但他仍然远离神，不认识神。

直到王明道十四岁，即一九一四年，他的一生才出现重大的转机。首先是一位学校中年纪比他大的同学找他谈话；由于这位同学的品行和爱心早已在王明道的心中留下良好的印象，所以他对王明道说的话，王明道较易接受。他先带领王明道认识神，教导他怎样敬畏神，又带领他祈祷、读圣经，并引导王明道每天省察自己、作日记。这位年长的同学又送王明道一本书，是谢洪赉编的《修学一助》。

谢洪赉，浙江绍兴人，父亲谢元芳是浙江长老会牧师。谢洪赉在上海监理会（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办的中西书院（Anglo Chinese College）担任教授十多年，是中国杰出的基督教文字工作者。他译著甚丰，并为刚创立的商务印书馆，编写了中小学教科书约十多种。

王明道读了谢洪赉编的《修学一助》之后，得着很大的帮助，此后王明道又追读谢洪赉译著的其它书籍，包括谢洪赉和潘慎文（Alvin P.Parkers）——中西书院院长——合译的《旧约注释》

读了谢洪赉的书之后，王明道的心境和人生观，在短短几个月内有了极大的变化。用王明道自己的话陈述：

“我开始明白人生的意义、人生的责任……我对祈祷和读经发生了兴趣。我不满意我自己……。我是在一九一四年春季改变了的。”

王明道坦承他从一位始终未曾会面的良师谢洪赉——时任全国基督教青年协会书报部干事——得着许多帮助。十一年后，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四日，王明道曾到杭州西湖九里松去凭吊谢洪赉的坟墓。他感叹谢洪赉恩师竟不知道有王明道这样一个学生。

第二章 接受神的呼召

王明道十五岁时读了美国总统林肯（Abraham Lincoln）的传记。

根据传记作家米德（Sidney Mead）在《美国的天命和民主的梦想》(The American Dream of Destiny and Democracy）一文中的陈述，林肯是美国历史上的属灵触发点。林肯是一个敬畏神的基督徒，他曾运用美国总统的职权，于一八六三年三月三十日，下令全美国人民，无论尊卑、老幼、男女，于同年四月三十日，全日谦卑、禁食、祷告。在通告中，林肯说，全国人民要服在全能的神的管治之下，要真正的认罪悔改，接受圣经中的真理；只有这样，举国上下才能得到神的祝福。

林肯生于一八零九年，一八六一年出任美国总统。一八六五年连任时，为了解放黑奴，不惜掀起美国南北战争。根据美国作家卡赫（Gary Kah）在《迈向全球统治》（En Route to Global Occupation）记载，林肯不遗余力地对抗美国一个敌基督组织“发光体”（Illuminati），这组织暗中操纵美国。结果林肯不幸被刺身亡。

王明道在《五十年来》说出他如何倾慕林肯：“我知道这位举世闻名的大政治家的出身，也像我一样的寒微。他在青年时代作过店夥，驶过渡船；愿意读书却无力购买，借了别人的书来，藉着取暖的火当作灯光去读。……从那时起，林肯就成为我心中所崇拜的英雄。我自命为将来东方的林肯。……我自信只要我不早死，我一定能作中国的林肯。”

王明道虽然立志作一个政治家；但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到了第二年的上半年，在王明道心里，开始感觉到神的呼召，要他出来传道事奉神。这个呼召招来他的反抗。他想，我既要作大政治家，如何能去传道呢？他认为作大政治家是最荣誉的事，传道是最卑微的事。

从一九一五年春季，到一九一八年春季，长达三年多的时间，王明道一直和神摔跤，一直和神抗争。他那年夏季将从中学毕业；他决定仍然依照多年来所抱的志愿，准备作政治家，入大学攻读政治。料不到从一九一八年三月起，他接连大病两场，甚至伦敦会医院的医生已通知他姐姐，他的病是无法医好的。

王明道在自以为无望的时候，向神发出无声的祷告，答允神如果神存留他的性命，他不敢再抗拒神，他要接受神的呼召，一生事奉祂。神果然垂听了他的祈求，医治了他的疾病。

王明道于一九一八年夏天，从萃文中学毕业。同年九月王明道入协和大学读预科。由于协和大学和汇文大学合并，在合并的过程中，产生了冲突；王明道表现了刚毅的性格的一面，卷入了学府斗争，引起校方多人的不满。

王明道自小和母亲、姐姐三人相依为命。有一次，他在校读书期间，母亲突然患病，再过几天，他姐姐也跟着患病。这样，他在学校整天忐忑不安，无心读书，哭泣不已。由于思母情切，他竟然违反校规，接连三次在下午私自出校，去探望他母亲和姐姐的病情。王明道服侍母亲多天，劳累过度，结果自己也病倒了，只好告假多天，回家调养。

王明道孝顺母亲，没有向校方请假，私自离校，在校方看来，等同逃学。

一九一九年，燕京大学成立。王明道想越过第二年的预科，直接读燕京大学本科第一年。他虽然拜托了母校萃文中学的校长金修真（Thomas Beggin），为他说项，但未被大学接纳。这时候王明道因着无望直升燕京大学，心中绝望痛苦。

在王明道最黑暗痛苦的时日当中，神的话语安慰了他。一九一九年八月二十二日早晨，他读到罗马书十四章八节：“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八月二十三日又读到以赛亚书五十四章十节：“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

神在他无路可走的时候，为他开了一条出路。有人把他介绍到河北省保定的西关长老会福音园的烈士田学校教书。当王明道年幼时，曾读过谢洪赉的传记，说到谢洪赉在苏州博习书院和上海中西书院任教职时，如何陶冶学生、培训学生。王明道没有料到，他竟然会步启蒙大师谢洪赉的后尘，也执教鞭。他决心效法谢洪赉，以敬神作人的大道理教导学生。

王明道在学生当中，作了几个月的谈道的工作，看见了学生的生活有了奇异的改变。他看到了传道工作的重要性；心中想，就是让他作一国的总统，也不能使人这样从心里改变，归向基督。

不错，他十八岁因着重病，放弃了政治野心，接受了神的呼召，但他其实并不真正甘心。到了一九二零年春夏之交，他的心已经彻底转变过来，他心甘情愿地、无条件地降服在神面前，接受神的呼召。在保定教了一年书之后，他把名字从“永盛”改为“明道”。他说，这里的明是证明的意思，不是明白的意思。他解释“明道”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说，“愿神用我在这个黑暗邪恶的世界上，证明祂的真道。”

第三章 经过水火之地

一九二零年十一月二十日晚间，王明道与烈士田学校一位同事谈话。该位同事曾在长老会受过滴礼；后来在北京受了浸。王明道从前没有想过受浸的问题；他一翻阅圣经，就注意到圣经里所记载的受浸是全人浸在水里。他想，为什么那时许多教堂只是撒一点水在头上？

一九二一年一月二日，王明道把他立意受浸的决心通知烈士田学校的主任王君。该学校既是长老会主办的，学校当局就警告王明道，他若受浸，就必须立刻离校；甚至那些追随他受浸的学生，也必须退学。

王明道既看到受浸是一个真理，就决定为此付出任何代价，作一个公开的见证；一九二一年一月五日，王明道和五个学生在保定西面的护城河墙下的雪水中，由信心会的朱鼎臣弟兄施浸。五个学生中之一的石天民，后来成为王明道的同工。

当王明道因着真理被解职，回到家里的时候；他以为这样为真道牺牲，一定会得着母亲和姐姐的嘉许。想不到她们竟责备他，说他不该为着受浸，牺牲了大好的地位和前途。几个月后，所有认识他的人都误会他，有的甚至说他患了精神病。

王明道有一个表哥，在北京西苑颐和园北的大有庄的军医院任军医，当他听到王明道患上精神病，就邀请王明道到大有庄去养病；这段日子，是神赐给王明道一段静养灵修的日子，他从一九二一年三月至六月，专心祷告读经，他自称宛如入了一次短期的圣经学校。

一九二一年六月二十七日，王明道到河北省沧县造访陈子诰弟兄，向陈子诰说出原委，澄清外界说他患上精神病的不实之言。陈子诰听了受浸事件的始末，就说，你不但没有患上精神病，而且是蒙了大恩。陈子诰并邀请王明道在沧县内礼拜堂讲一次道，那次是王明道蒙召以后首次在礼拜堂讲道，讲的经文是马太福音三章二节：“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次讲道，许多人受了感动；于是两个月后，一九二一年九月底，王明道就离开北京，前往沧县、盐山县，和献县一带，连续讲道三个月。在这三个月之间，神所赐给他的恩赐和能力，印证了他是神所呼召的。

从此之后，王明道应邀到各处讲道；赋闲在家时，就作家务，如买菜、烧饭、洗濯、洒扫、补袜等。在他妈妈和姐姐的眼光中，他是一个不务正业的男人；但是各地的教会，却对他所供应的话语，有正面的评价。

首先王明道敢把他所看到的各地教会中的错误，毫不隐瞒地、毫不留情地指出来。那时候他虽然对真理的认识，还不全面清楚；但是他是诚实地说出他所认识的。最重要的一点，他是认真地查读圣经；立意顺服圣经中所留下的教训和榜样。正如上述，当王明道看见滴礼不符合圣经时，他愿意舍弃自己的美好前途，付出代价，毫不犹豫地前去受浸。

那时候王明道受到信心会的影响，看不见因信称义的真理，认为人若不圣洁，不能得救。一九二三年春天，一位瑞典来的老弟兄，叫毕胜道（Eric Pilquist），向王明道指出哈巴谷书二章四节所说的，惟义人因信得生。同时毕胜道又强调加拉太书三章十一节所说的，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

一九二三年二月二十七日，王明道把他因信而清楚得救的经历记载在日记上，大意如下：“在天上的恩父啊！仆人如今知道，世人在你面前没有一人是义人，也没有一事可以自夸。本来罪的工价就是死亡。但祢满有恩典怜悯，竟然赐下独生子耶稣为人赎罪，使凡信祂的人可以白白称义。仆人今后，不敢再靠着行为称义，惟愿完全接受主耶稣的宝血，并以主耶稣为我的救赎主。仆人又愿意把这个蒙救赎的身心完全奉献于天父之前。仆人既是主用重价所买回来的，则今后我将不再为自己活着，乃愿完全为天父和主耶稣而活。如今祈求父神赐下特别恩典，赐下圣灵，好让圣灵充满我。但愿今后我会行在神的旨意中，顺服圣灵在我里面的引导；一生所夸的，惟独是我主耶稣的十字架。更祈求靠主恩典和能力，除去隐藏在我心中的骄傲和错误，使我毕生，行走在你的光中。愿父神的旨意成就在我身上，好让父的名在仆人身上得着荣耀。祷告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第四章 忠实传达神的话

在《五十年来》，王明道作见证说，他感谢神，神把祂交付耶利米的使命交付了他。当王明道二十几岁的时候，神就吩咐王明道去说祂要王明道说的话。神看见了教会堕落到一个程度，其腐败黑暗与世界上的情形相差无几，神便差遣王明道去向世人发出呼声；与此同时，神也差遣王明道去向教会发出呼声。神吩咐王明道毫不保留地把世界与教会中的黑暗、腐败、邪恶、不义都宣布出来，并且呼唤他们急速悔改。

每当王明道要去替神说话以前，他感到恐惧、胆怯；他那种毫不留情的责备罪恶，招来了许多人的反对和攻击。王明道坦述他经验过耶利米的苦衷，正如耶利米书二十章八至九节所说的：

“我每逢讲论的时候，就发出哀声，我喊叫说，有强暴和毁灭；因为耶和华的话终日成了我的凌辱、讥刺。我若说，我不再提耶和华，也不再奉祂的名讲论，我便心里觉得似乎有烧着的火，闭塞在我骨中。我就含忍不住，不能自禁。”

王明道在《五十年来》作见证说，历二十四年之人，神引领他走过中国二十八个省中的二十四个省，在三十多个不同的宗派中讲过道。他每次被邀请到一个教堂讲道时，都准备只去那一次。但他总是记住耶利米书一章七至八节的话：

“耶和华对我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你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

王明道看到罪恶和背道的事，便痛心疾首，不能忍受，神的使命临到了他，他深知道如果他不这样去讲，他便有祸了。

这里一字不苟地转述王明道在《五十年来》的原话，是因为王明道一生最大的优点和特点，就是忠实地传达神的话语。正如他所说的，他宁可遭遇人的反对攻击，也不愿意招来神的震怒。

神藉着耶利米书一章十七至十九节对王明道说话：

“所以你当束腰，起来将我所吩咐你的一切话告诉他们；不要因他们惊惶，免得我使你在他们面前惊惶。看哪！我今日使你成为坚城、铁柱、铜墙，与全地和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并地上的众民反对。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

王明道说耶利米是神的代表、神的使者、神的口。那些君王、首领、祭司，在人看来，是有权柄的、有地位的、有势力的。耶利米与他们反对，从人眼中看来，无异乎以卵击石，自取祸患。但因为神差遣了他，使耶利米作坚城、铁柱、铜墙、所以他们攻击他，却不能胜他。他们攻击他，正像以血肉之躯去撞坚城、铁柱、铜墙一样，因为神对耶利米说，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

概括一句，王明道被神呼召，要他秉承耶利米的话语职事。在这一片黑暗、充满混乱和背道的时代中，神要他担负耶利米的使命，说出神在这时代中所要王明道说出的话。不明白这一点，就不能恰如其分地评述王明道这个神的仆人一生的经历和影响力。

第五章 各地浸信会对王明道的支持

翻阅王明道一九三二年七月三日的日记，会注意到，王明道曾阅读万应远牧师（Rev.Robert Thomas Bryan）所著的《实用讲道术》。王明道从该书得着启发，深知父神实在已经将完美的讲道与著述的恩赐及能力赐给他，召他前往作神所付托的重大工作。就在那一天，王明道谦卑地来到神的面前，承认说，可惜他因骄纵怠惰，贪爱世务，沾染不义，致不能被神使用，作更美好的工作，此为何等可惜可痛之事。那一天，他读了万应远的书，受到神的责备，愿意重新向神许愿，将他自己交托父神手中，今后更多地议卑，并勉励自己，忠心为主做工，远离不义。又应当注意保守身体健康，以便有健全清洁的身心，为神手中合用的器皿。他这样陈述心愿在神面前，期望父神悦纳他，保守他。

万应远牧师的书供应了和帮助了王明道；万应远其人的背景也就在此顺便介绍一下。

万应远于一八五五年十月生于美国的北卡罗莱纳州（North Carolina），比王明道大了四十五岁。万应远十一岁时接受了基督，年轻时就被主呼召，要他作差传工作。一八八一年万应远被按立为浸信会牧师，接着进入美南浸会神学院读书。在神学院里，他听到从上海回来的晏马太博士（Dr.Mathew Yates）在讲台上呼吁，要有更多人献身，到中国作宣教工作；万应远回应了这个呼召。一八八五年，从神学院毕业的万应远，带着妻子傅丽兰（Lulu Freeland），乖船来到中国；并在五年后，即一九零六年，任上海浸会大学神学院首任院长。在华期间，傅丽兰不幸逝世，万应远于一九零九年续弦，娶了浸信会的施爱理牧师（Dr.W.Eugene Sallee）的姐姐施美媚（Mamie Sallee）为妻。

一九二四年元旦林安德伉俪（Mr.＆ Mrs.Henry Woods）在上海邀请基督教各宗派领袖到林氏在虹口的寓所，为环救的复兴祷告时，万应远伉俪也参加了那次的祷告聚会。

万应远牧师注意到王明道因着顺从受浸的真理，受到了为难和逼迫。另一方面，万应远亦注意到在中国的各地教会，必须致力于推行本色化；他欣赏王明道这样的本色化的传道人，希望这些华人传道人推动自立、自养、自理、自传。

一九三一年一月，主的忠仆宋尚节从福建到达北京，在小报房胡同听王明道讲马太福音二十五章的“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王明道讲完道，和宋尚节有交谈。这是两人第一次的会晤。

这一年，圣灵在山东平度大大做工，多人的生命得着复兴；许多人将自己的生命，重新奉献给主。在山东省的各地浸信会教堂，特别蒙恩。

一九三一年，柯理培牧师（Rev.Charles L. Culpepper）适任山东黄县的华北浸会神学院院长，副院长则为藏天保牧师。柯理培牧师听到神在平度有奇妙的作为，带着数人从黄县到平度视察复兴实况；柯理培回到黄县后，向神学院师生述说平度县的情形。神学院上下，一致作出回应，师生暂时停课，一起向外传福音。

一九三一年五月，黄县的浸信会负责人郭维弼牧师（W.B.Glass）、蒲其维牧师（C.W.Pruitt）、柯理培牧师等，认同万应远牧师的看法，同意教会要复兴，福音派的信徒，必须打破宗教界限，共同兴旺福音。他们作出一个决定，即邀请在北京的王明道，南下山东，到黄县讲道。王明道在黄县释放的一系列信息，使黄县的浸信会教堂和神学院，得着供应和帮助。黄县的浸信会同工，于是邀请王明道翌年再度到黄县讲道。王明道这时说出他太太刘景文，经北京协和医院检查，患有肺病，他必须回到北京看顾妻子。事实上自从王明道于一九二八年八月与刘景文结婚之后，王明道一家四口，一直发生摩擦。王明道的母亲和姐姐，对刘景文，一直有敌意。这些日子刘景文患上肺病，王明道的母亲和姐姐，竟以为刘景文托词患病，要离开婆家。黄县的浸信会同工们一听说王师母患上肺病，并知道北京的医生嘱咐她必须休养，就邀请王师母到黄县去住些日子，还说黄县浸信会有一位姐妹愿意负责接待。同年六月六日，王明道回到北京，费了不少唇舌，才说服母亲和姐姐，把妻子带到黄县。结果她从六月三十日起，一连在黄县住了四个月。

应知道黄县是美南浸信会华北议会的总部，王明道在黄县的忠心服事，也就给华北各地——包括山东省的浸信会，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和美好的声誉。

王明道师母在黄县浸信会主办的怀麟医院静养四个月。她凭着信心，不完全依赖药物，及多作日光浴，精神上又消除了婆媳之争所带来的痛苦，肺部就钙化而痊愈了。养病期间，王师母告诉王明道，那首芬妮•克罗斯比（Farm Crosby）所创作的圣诗《主领全程》（All the Way My Saviour Leads Me）着实令她倾心和喜爱。芬妮•克罗斯比自小失明，是位十分爱主的姐妹，有一天，她急需美金五元，才能度过经济难关；在她迫切祈祷仰望神时，突然有人敲门，送给她美金五元。她认为这件事找不到别的解释，她相信神垂听她的祷告：因着感恩，她写了《主领全程》

王明道那时可以说跑遍整个山东省，他的信息挑旺了许多信徒的心；王明道伉俪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下旬双双回到北京之后，在黄县的复兴的火焰一直未曾熄灭。

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一日，黄县的信徒，在柯理培牧师家中，祷告到半夜一点，个个都被圣灵充满。紧接着从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圣灵继续做工，华北浸信会神学院的师生，蒙光照人人痛哭认罪。共有八十多位神学院学生，亲身经历了圣灵的浇灌，到了四月初旬，兼任该神学院院长的柯理培，再次敦促王明道从北京南下；王明道虽然对灵恩运动，态度保守，但是亲眼看到山东复兴运动，实在有神的祝福，王明道于是从四月十二日起，在华北浸信会教牧同工的摇篮地——黄县华北浸会神学院——供应神的话语，长达十六天。

同年，杨美斋牧师从东北转移到山东，负责烟台的浸信会教堂。杨美斋不顾忌一些保守派的阻挠，把上海的伯特利布道团邀请到烟台来，由宋尚节、计志文分别在早晚堂讲道。（这一年五月一日，宋尚节在香港已由李顺牧师Rev.A.K.Reiton为他施了浸。）由于王明道、宋尚节已先后受浸，中国各地的浸信会，事实上已经把王明道和宋尚节视为同路人。

回头再说这一次山东的复兴运动，一些比较保守的、传统的基督徒，指出复兴运动很明显地是一次灵恩运动。有些教会的负责人，甚至抨击当时的灵恩运动过份偏激和极端。这些纷争使王明道、宋尚节等人也感到困惑和烦恼。

经过了两年的查考圣经，与及在主面前的不断寻求，王明道于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在北京刊印了一本小册子《圣经光亮中的灵恩运动》。该本小册子，开门见山就述及“近两年来在山东省境内许多信徒追求灵恩。他们所说的灵恩就是一些特别的经验，就如作异梦、见异象、说方言、仆倒在地、被提升天、祈祷医病等等的事……。这种经验可以不可以追求？因此我写了这一本书，略略回答这些问题。”王明道在书中强调，要按着圣经的教训追求灵恩，以免受到邪灵的欺骗。

王明道又说：“这样，我们应当攻击那些追求灵恩的人吗？断乎不可。虽然灵恩会中有许多由于好奇而言听盲从的人，但其中实在也有很多饥渴慕义的人，我也信其中还有一些真实蒙了神恩热诚爱主的人。这些人都是我们的弟兄，都是我们所当爱的。”

在《圣经光亮中的灵恩运动》中，我们发现了王明道生前的一项重大秘密，他除了查考圣经之外，还读了不少属灵伟人的传记，内中包括马丁路德、加尔文、约翰•卫斯理、本仁约翰、怀特腓、慕迪、司布真、迈尔。王明道指出，上述属灵伟人，并未曾像使徒那样行大神迹大奇事，但他们仍为神所大用，并引领了千万罪人归向基督。

王明道非但在华北一带，与浸信会建立了融洽的同工关系，还在各地的浸信会教堂，分享他从主所领受的。一九三二年十月，王明道更南下广州，于十月四日早上九时，到广州培道女子中学讲道，王明道先作见证，述说他自幼向往作政治家，稍长又立志作政治家，以及他蒙恩的经过；授着他讲解马可福音第五章，述说主耶稣如何医治被鬼附的人。当时培道校长是来自美国德州（Texas）的女传教士区慕灵（Mary Alexander）。同日晚上九时，王明道在浸信会堂向广州培正中学师生讲道。培正中学在中国南方，是甚有良好声誉的学府，其时校长是黄启明。

十一月二日，王明道在广州东山浸信会神学院，被院长梁根牧师（Milledge Theron Rankin）及其夫人（Valleria Greene）邀请，共进午餐。同日晚上，王明道讲道，由东山浸信会牧师刘粤声任翻译，参加聚会的人数近千。王明道述说人如何堕落远离神，信息甚有能力，听者为之动容。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九日，王明道在刘粤声陪同下，从广州乘搭火车到香港的九龙站，香港浸信会的干事杜照星前往车站迎接。当晚王明道到王国璇家里落榻。王国璇及其夫人王汤宠灵，都是香港浸信会的会佐。汤宠灵的父亲汤杰卿是香港浸信会之首任华人牧师。多年来王国璇一直隐姓埋名，以爱心支持王明道在华北的事工。

王明道十一月九日晚上七时在坚道浸信会教堂讲道，说到基督徒在这末了的世代，要儆醒度日。他又说，一个基督徒，为自己的权利、地位、名誉、享福，无论怎样让步都可以。但为神的真理和正义，为保守自己的信仰和圣洁，为神的使命和委托，为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却不能有丝毫的让步和妥协。这是我们的主给我们所留下来的榜样，也是我们这作主门徒的人应当学习的。

那时候，坚道浸信会堂的牧师是张文照。王明道在港期间，又和浸信会爱主的弟兄们，包括谭希天、林子丰等，结为知交。特别是与林子丰的交往，极其重要。林子丰与王国璇，是华南在经济上支持王明道事工的两位主要弟兄。

一九三四年十月底至十二月中旬，王明道再度访港；这一次他与林子丰的关系更趋密切。

一九三九年七月，王明道旧地重游，第三度莅港。七月六日晚上八时，王明道在坚道浸信会教堂讲道，那时张文照已卸任牧师职位，接任的牧师，是七年前为王明道在广州和香港担任翻译的刘粤声。原来刘粤声自一九三二年任东山浸信会牧师之后，两年后东山的会友跃增至一千八百人，并荣任全国浸会联合会会长；一九三八年一月，转移香港，应聘为香港坚道浸信会的牧师。王明道在坚道所讲的信息是福份的杯。正如哥林多前书十章十六节所说的，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同领基督的血吗？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王明道曾到香港，逗留两星期。一九三九年七月王明道第三度到香港，和香港浸信会各教堂的关系进一步加深。那一个月，尖沙咀浸信会从弥敦道五五二号二楼搬到山林道新堂址——该二千多尺地段是由王国璇捐献。张文照此时已辞去牧师职位。七月九日和十日，王明道都在山林道新会堂讲道。七月十一日至十二日，王明道转到九龙城浸信会讲道，那时九龙城浸信会堂址位于界限街一七二号二楼，主任牧师是赵仕璋。王明道在九龙城浸信会教堂两晚的信息是解读约拿书，说到两种罪人。

一九三九年七月二十三日，王明道在坚道浸信会堂讲道，讲的信息是耶利米书九章一节：“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为泪的泉源。”我们以浓缩了的篇幅，简述了王明道与各地浸信会的密切关系，以及各地浸信会信徒给予他的支持和爱戴。

第六章 与聚会处的微妙关系

从《王明道日记选辑》，我们可以发掘出许多珍贵的历史资料，其中提供不少的蛛丝马迹，说出王明道与聚会处的微妙关系。

《日记选辑》在一九二四年十月九日记载，“今晨接到柝声弟寄来《复兴报》第八册，阅他在各处工作之况，又悉他在各处工作之情况，又悉他将赴南京助理《灵光报》，顿使我生无限之喜乐和痛苦。”

由于王明道生于一九零零年，倪柝声生于一九零三年，故他称倪柝声为弟。又这份《复兴报》创办于一九二三年一月，后来停刊；有别于后来倪柝声迁居到上海后，于一九二八年复刊的《复兴报》

该日的日记又述及，倪柝声将往南京，住在成寄归弟兄家里，协助贾玉铭和李渊如姐妹，编辑《灵光报》

倪柝声前往南京，王明道在日记中为什么说自己萌生了喜乐和痛苦这种矛盾的心情呢？让我们再读日记的下文：

“喜者，声弟如此大蒙神恩，多作神工；悲者，我一己所蒙之恩极多，所负之使命极众，而灵性日来反大退步，神工亦委蛇蹉跎，无多成就，受此刺激乃长跪而祈祷，越祈祷乃越觉得自己的苦况。识己堕落之光景，终日悠忽度日，迟睡迟起，祈祷读经俨然成为一不得已而为之事。说闲话、阅报章、闲步、小食、闲坐，絮絮于无益之小事。长日时光尽为此等无益之事所占去。又凡事与家人同流合污，同出不义之言，同图口腹躯体之乐，同行不义之路，全忘家庭为不义悖神者。怠情纵欲，堕落已极。声弟蒙神召于南方的省份，大放光芒，我亦蒙神特恩召拣选也。今也何如所领之银乃全掘地而埋之，不忠不义如此，我尚何面目以对召我之神。”

很明显地，王明道从倪柝声所主编的刊物《复兴报》得着帮助；同时也从倪柝声在各地的属灵服事，不论是文字工作，或布道工作，得着激励。

在《五十年来》，王明道又说，他从一九二三年，就开始阅读《灵光报》，并渴望到南京，去与那里的负责人，有属灵的交通。灵光报创刊于一九二一年，负责人有贾玉铭牧师、高师竹牧师、焦维真姐妹、李渊如姐妹等。

一九二五年一月开始，王明道开始在自己的住宅——位于北京甘雨胡同（原名干鱼胡同），每周有两次聚会，一次在星期三，一次在星期六，人数从两人至十个人不等。在这一年，王明道开始在《灵光报》投稿，并与负责该报的贾玉铭、高师竹、成寄归，和李渊如通信。同年五月二十七日，王明道离开北京乘搭火车往南京，会晤了李渊如姐妹——她后来成为聚会处的负责姐妹。王明道于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的日记里，述及他曾以李渊如所著的书送人，说明在王明道的眼目中，李渊如的著述，实有属灵价值。

一年后，一九二五年五月二十九日，王明道再度前往南京，除了会唔贾玉铭、高师竹，并且前往进德女校拜访在该校任教的李渊如、缪韵春——两位女士后来都是上海聚会处的负责姐妹。

在两天后——五月三十日——从王明道的日记里，可以读到王明道与倪柝声在信仰上已出现不同的看法，对倪柝声的路线，隐约之间已有微词。日记中记载：“一时，至进德女校访李渊如女士，与她谈及京中工作状况，又谈及倪柝声君之信仰及为人，末后我认为李女士为甚属灵且非心狭之人，乃向她述一己之信仰及数点异于他人之处。她所出言颇使我钦佩，她诚然于圣道上深有造诣之人也。”

在王明道一九二五年六月八日的日记里，看出了两件事，一是长老会出身的贾玉铭，在他所主编的《灵光报》，表现出其宽阔的胸襟，重视聚会处的倪柝声和王载的稿件的发表；另一方面，王明道“读六月份《灵光》，柝声弟之‘与主同死’，王载兄之‘晨更篇’，使我发生无限之愧悔自责，伏地切求心灵之奋兴而觉阻碍叠起于前，虽然父乎，我急需复兴，我必仍求复兴，迄于大得复兴而后已。”

从一九二五年六月至八月中旬，王明道多次会晤李渊如和倪柝声，一直在探讨一件事，王明道在北京的聚会，是否纳入聚会处的系统；王明道所着重的点是：倪柝声所走的道路，是否合乎圣经？主要的分歧是：倪柝声要自立宗派，而又美其名为脱离宗派；而王明道虽然在北京自成一会，却接受各地各宗派的邀请，打破宗派界限，应邀前往讲道。那时，所有的宗派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和看法，即王明道在北京的聚会，是一个地方性的教堂，无意发展成一个全国性的宗派。

王明道在一九二五年八月十九日的日记里，流露出他与倪合作的心意已动摇，并未完全被倪柝声所说服。

“今日与柝声弟谈，他劝我对种种要提再作一番详细之探索。我反复思之，颇然其言。如我有误，则如此可变易之；如我确是，则我当有清楚之了解。如今日之模糊殊不能长久如此。我深愿今后求父赐我以时机以智力。返京后当用专心探索研究圣经以期了解更深。”八月十九日那天，王明道正在福州——当年聚会处的工作中心，还在福州帮倪柝声校对稿件；并曾与聚会处的另一同工陆忠信，住在福州十二间排聚会处负责弟兄王畏三的家里。

一九二六年四月二十二日，王明道在日记中还述及“十一时许闻此期倪柝声弟发刊之《基督徒报》，颇愧一己虽得丰富之恩赐与机会，竟一无所为。今后当如何自勉。”

倪柝声曾于一九二六年到南京，协助李渊如——她当时应贾玉铭邀请任《灵光报》编辑。后来倪柝声和李渊如在圣经的认识上几乎一致，促使李渊如下定决心辞去《灵光报》的编辑职位，只是一时不被贾玉铭接纳。一九二七年，南京被革命军占领，灵光报社的办公室被一些反基督教的人拆毁，报社只好宣告结束。

王明道从一九二三年就订阅《灵光报》，一九二五年他还在这份双月刊上投稿，并承蒙登载。不过，到了下半年，灵光报社就把王明道的稿件，全部退还。王明道懊丧之余，又受到倪柝声出版《基督徒报》的鼓励，就根据主耶稣所说的，你们给他们吃吧！立意发行《灵食季刊》。第一册《灵食季刊》于一九二七年四月下旬面世，适逢《灵光报》停刊，《灵食季刊》的销数，也就一路上升。

到了一九三零年三月，王明道对倪柝声，仍持着友好的态度，曾在经济上，支持倪柝声，这在三月三日的日记中，说明了一切，那时王明道在上海，“乘电车往哈同路文德里访倪柝声，先晤张光荣（注：上海聚会处负责弟兄），后赴柝声弟卧室晤谈，间他今次卧床已将一月，患失眠症且有心疾，然而面貌及手则显明健壮。与谈同祷，馈（送）以银（钱）。将去，声弟执我手讯二人中可有意见，我陈述所怀，他则言爱主之人不能合一是为大患，除不信派及犯罪者外，深信徒皆当合一等语。至此我心中所有怀疑尽为之释，快甚。”

上文说过，一九三二年四月十二日至二十七日，王明道应黄县华北浸会神学院院长柯理培牧师（Rev．Charles Culpepper）和副院长藏天保牧师的邀请，在华北浸会神学院，讲道长达十六天。必须知道，王明道一面在神学院授课，一面又抽空为一本小册子《现代教会的危险》审稿。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九日该小册子正式定稿，王明道在全书的结尾，除了注明日期，还标出著述地点是黄县。

翻阅该本小册子，会发现王明道的教会观，与倪柝声的几乎完全雷同。《现代教会的危险》，既反对诗班，又反对教会举办事业，所用的口吻，与倪柝声几乎一致。

但是在实践方面，王明道的性格刚毅，不习惯过组织生活。他在北京的聚会虽然保守，带着清教徒的作风；在另一方面，他又接受各宗派的邀请，前往讲道。各宗派亦取得共识，知道王明道并无企图，成立一个全国性的宗派。何况，王明道在北京的聚会，一直受到非聚会处的潘维周夫人郑素英姐妹的支持。

一九三三年春天，王明道在甘雨胡同的聚会，搬到隆福寺社交堂的房子里聚会。一九三三年四月又搬到另一租来的炒面胡同甲二十三号的平房聚会。帮助他的有石天民。六月十日，有六位信徒受浸。

那边，倪柝声的一名重要同工徐仲杰，从一九三四年开始，就在北京带领聚会处的信徒。王明道和倪柝声分道扬镳，也就表面化。

一九三六年，王明道的聚会收到了足够的建堂献金，买下北京史家胡同四十二号一块地皮。在《五十年来》这本书中，王明道解释了他弃用“基督徒聚会处”的原因。王明道认为用“基督徒会堂”（The Christian Tabernacle）较适宜。

令人深思的是，一九二四年，王载邀请上海宣道会的伍约翰牧师（John Woodberry）到福州来，欲按立王载、倪柝声、王连俊三人为牧师。由于倪柝声反对牧师制度，结果功败垂成。当年王载等也想将教会定名为“基督徒会堂”。是倪柝声反对用“基督徒会堂”，而起用“基督徒聚会处”的。

在王明道的日记中，反复不断地述及聚会处，更不断地与聚会处的同工来往，这种错综复杂的微妙关系，是研究王明道生平所不可忽略的。

正如前文所说的，王明道非但获得华北浸信会的支持，王明道也深受华南浸信会教牧同工的爱戴。照样，王明道非但和北方的聚会处的同工，包括倪柝声、李渊如、乐非力、平新我、田品方、姜顺天，频繁往来；王明道与闽南、潮汕一带聚会处的主要负责人陈则信也建立了关系。

王明道于一九三九年七月八日，在香港与陈则信交通后，提醒陈则信要以基督为元首。王明道说，若是有人偏差，走上极端，陈则信必须不苟情面。当日，王明道就写了两行赠语给陈则信：“处世莫作临风草，爱主须同向日葵。”

翌日——一九三九年七月九日，正如王明道在日记中所披露的，王明道往九龙佐敦道联合礼拜堂讲道时，陈则信担任译员，把王明道的北京话，翻译为潮州话。王明道那天讲的经文，是撒母耳记下十二章七节“你就是那人”。讲完道，王明道会晤了当时逗留在香港的倪柝声的母亲——倪林和平姐妹。翌日——七月十日——下午四时，陈则信和浙江省宁海县聚会处的负责人华世宾趋访王明道，从而显示王明道与华南一带聚会处的负责人有着密切的关系。

第七章 秉承了清教徒的传统

读《司布真小传》、《钟马田小传》，我们感到稀奇，英国竟有神忠心的仆人，秉承了清教徒的传统。在中国，王明道所成立的基督徒会堂，带着明显的清教徒的表号。在会堂的东南角的外面，有一块白色的房角石，上面刻着四句话：

“祂为我们的罪受害；

祂从死人里复活了；

祂已经被举到天上；

祂还要再来接我们。”

基督徒会堂不用“牧师”的称呼，因为他们认为圣经里没有这种称呼。他们聚会的时候讲道的人不穿特制的礼服。他们的会堂里没有唱诗班；他们不愿意让不敬虔的人混进诗班。他们认为，不敬虔的人不会赞美神，也不配赞美神，神更不悦纳他们的歌声。他们的教会宁可失去了不少人，也不推崇和巴结在世上有金钱、有地位的人。总结一句，王明道的教会，是一个典型的清教徒的教会。但是由于他从未把他这一类型的教会发展成一个全国型的系统，无意建立一个宗派；所以王明道深获各宗派的敬佩和接纳。

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封闭了北京城内英美差会所设立的教会。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日军发起组织了一个北京基督教维持会。王明道也被邀出席。后来日军进一步加强控制，于翌年一月，责令华北各教会成立“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时，王明道的清教徒信仰，面临了前所未有的考验。

清教徒的特点，就是主张政教分离，所以当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北京分会发信邀请王明道出席会议，王明道于五月一日以基督徒会堂名义作复如下：“敞会堂自创立至今，向来是以自立、自养、自传为宗旨，自然无参加贵会之必要。再者贵会系由若干信仰不同之教会所组成，敝堂为保守纯一之信仰起见，碍难与信仰不同之教会联合。”王明道于是没有参加该会议，也没有派出任何代表参加会议。

教会中有信徒劝他向日本侵略者屈服，但王明道认为这是彼得式的劝告。王明道在所写的《在火窑与狮穴中》中一文中，写出但以理如何不畏强权，如何以信心仰望神的拯救。但以理的榜样，鼓励了他，使他坚定不移。王明道又从旧约圣经看到，扫罗王就是因为看见非利士人众多，心中恐惧，便不等候撒母耳来到，就擅自献祭，因此违背了神。他那时知道，如果他惧怕日方的危害，而加入日方的基督教组织，他便会像扫罗被弃绝，再不配作祂的仆人。

一九四二年八月，日本人将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改组为华北中华基督教团，由日本牧师石川石郎任总干事。王明道在《五十年来》作见证说：“我听见这个消息的时候，料想基督徒会堂被封闭的日子临近了，便特别勉励圣徒刚强勇敢，作主精兵，千万不要屈服于恶势力之下。一九四二年十月十日兴亚院华北联络部文化局调查官武田熙找王明道谈话；王明道在与武田熙谈话时，说他个人和教会绝对不会加入教团，并说为了持守所信的真理，绝不服从人所发违背神旨意的命令。又说，他已经准备付出任何代价，作任何牺牲，绝不改变他在今日所作的主张。武田熙要他再考虑；王明道说，他已经考虑了好几个月，再没有考虑的余地。”

到了一九四三年，日本人河野静士又劝王明道加入华北中华基督教团，王明道不为所动，断然拒绝。倒是有一个小信的信徒，为王明道安全着想，劝王明道说，还是加入基督教团为妥，说不要触怒日本军人，那是很危险的事，因为日本军部屠杀一个中国人就像我们弄死一只蚂蚁那样容易呢？王明道答说：我不是蚂蚁，我是永生神的仆人！要是神不许可，任何人也不能加害于我。

正如施美珍在《六十三年》所记载的：当王明道心中争战最激烈的时候，王师母问他：“你心里是不是做好了准备？一旦被日本人逮捕进去，被日本人处死，你心里有没有这准备？如果你心里没有这样的准备，我希望你不要硬干下去。”王明道很清楚地回答说：“我已经做了这样的准备。”王师母就说：“你心里既有了准备，有神的带领，你就勇敢地往前走吧。”

一九四四年八月十八日早上七时，王明道所敬爱的神的忠仆宋尚节被主接去，下午在北京香山入殓时，王明道读的经文是启示录十四章十三节：“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作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

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二日在北京举行的安葬礼拜上，王明道讲的信息，就是《五十年来》第四章的中心思想，即耶利米书一章十八、十九节：“看哪！我今日使你成为坚城、铁柱、铜墙，与全地、和犹太的君王、首领、祭司，并地上的众民反对。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王明道接着说，今日中国教会中的传道人，有学识的尚能找到几个，有恩赐的、有敬虔生活的也能找到几个，惟独勇敢忠心、嫉恶如仇、不畏缩、不徇情，把自己名利、生命一概置之度外，去放胆责备人罪恶的简直寥若晨星。宋先生就是这样的一位，然而他离开世界，神今日仍然召选祂看为合用的人。

在王明道的话里，看到他高度地评价了宋尚节，他所述说的宋尚节的属灵品德，正是清教徒的属灵品德。这个属灵品德，也是王明道所赋有的，也从王明道的言行上表显出来。感谢主，在二十世纪的中国，非但宋尚节秉承了清教徒的传统，王明道也照样秉承了清教统的传统。

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在中国有许多教堂，开始接受欧美各差会的资助和津贴；只是王明道主持的基督徒会堂，仍然保持一个本色化的教会，一点不受外国差会的支配，一直实行着自治、自养、自传。

一九四六年四月，王明道前往上海，于四月二十六日，会晤了阔别多年的知交赵君影牧师。这里顺便介绍赵君影一下：

赵君影，湖北人，一九零六年生，比王明道小六岁，故王明道称赵为弟。一九三一年，赵君影在足足病了三年之后，在江苏的淮阴，参加了由上海来的计志文牧师的布道会。在布道会的头六晚，赵君影顽硬不肯屈服；到了第七晚，他痛哭认罪，接受主耶稣为救主。一九三一年七月，赵君影在认罪悔改的六个月后，往江西省九江县庐山的鼓岭，参加王明道的布道会，这是赵君影平生第一次听王明道讲道，日后，两人成为最要好的朋友。赵君影是由计志文带领得救，而由王明道得着了救恩的确实认知，使赵君影的生活，能够保握住永不改变的基督。赵君影在《我的宗教经验》作见证说：

“王明道擅长讲演，分析清晰，所引用的比喻，往往引人入胜，他曾取约翰福音第五章二十四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然后，王明道说他要重读这段圣经，由听众来判断是不是圣经里的话：“我马马虎虎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将来有永生，大概不至于定罪，恐怕是出死入生了。”王明道这样一读，惹得大家哄堂大笑。有人于是纠正王明道说：“耶稣不是马马虎虎的说，乃是实实在在的说；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是将来有永生；是不至于定罪，不是大概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不是恐怕是出死入生了。”当听众与王明道先生讨论这问题时，我——赵君影——顿时领悟信耶稣的人，是立刻就有得救重生的经验，因为主耶稣基督的话，记载在圣经里，实实在在的告诉了我们。”

抗战时期，赵君影在大后方向大专学生传福音，并于一九四五年在重庆组织全国基督徒大学生联合会。一九四六年四月两人重逢时，王明道劝喻赵君影凡事要谨慎，不要只注重外观及成绩，免致工作败坏不可收拾；王明道同时慨叹缺乏人才以展开在学生中的工作，寄望赵君影每年抽出时间在学生中作些工作。

一九四六年，赵君影在上海成立中国学生基督徒团契(China Inter Varsity Christian Fellow- ship)并于一九四七年正式加入在美国波士顿（Boston）甫成立的国际学生基督徒团契（International Fellowship of Evangelical Students）为会员。但是王明道主持的北京基督徒会堂的外围学生组织——北京基督徒学生会，却始终没有跟赵君影在上海成立的国际学生团契挂钩。正如施美珍在《六十三年》所记述的，北京基督徒会堂所带领的北京基督徒学生会，在王明道师母刘景文的劝喻下，没有跟赵君影的国际学生团契发生组织关系；后来在上海的国际学生团契在国内出了事，北京基督徒学生会没有牵连进去。不过到了一九五五年，王明道被捕后，北京基督徒学生会停止一切活动。

平心而论，国际学生基督徒团契的主席钟马田（Martyn Lloyd Jones），身为威尔斯人，一直反对英国国教对威尔斯教会的干预，他一直支持威尔斯的本色化教会。正如卡瑟伍德（Christopher Catherwood）在《五位福音派领袖》（Five Evangelical Lesders）中所说的，钟马田身为爱国的威尔斯人，同情那些备受英国殖民地文化支配的人的感受，更不赞同白人以家长式的态度对待有色人种；钟马田全无民族隔阂的观念。在《钟马田小传》中，笔者已经指出，钟马日亲自经历了威尔斯人在英国人压迫下的痛苦，所以也能体会亚洲基督徒的感受。至于和赵君影发生直接关系的国际学生基督徒团契秘书长渥得斯（Charles Stacey Woods），又兼任美国和加拿大两地的基督徒学生团契（Inter Varsity Christian Fellowship）秘书长，原来是澳洲弟兄会（The Brethren）布道家弗列得•渥得斯（Fred Woods）的儿子，在信仰上非常纯正。但是，一般人不能期望，甫成立的新中国，能够一时查清各个基督教团体的背景。王明道割断与海外基督教团体的一切关系，更能说明北京基督徒会堂坚持原则，确实在推动本色化的基督教事工——包括学生工作。

至于赵君影，也就无可避免地要离开中国大陆。他于一九四九年，在新加坡成立新加坡神学院。

在海外为主做工的赵君影，仍不时想念王明道。由于赵君影在大陆时，与王明道关系密切，经常促膝恳谈，甚至通宵达旦，赵君影对王明道的灵性和品德，也就有透彻的和深厚的认识。

赵君影在著作的《漫谈五十年来中国的教会与政治》一书中，称赞“王明道是代表士每拿的教会，明知大祸临头，仍大胆传道，愿至死忠心，付上最高的代价。他是‘众人皆浊我独清’的教会领袖。……王明道的‘讲道集’使我们看出他认识的真理，属正宗的基督教，他的思想和讲授法，是直接透入那时中国人的脑筋，而他所懂的英语不多，所受的西洋神学教育也不多，是基督教信息本色化的一个可取之例子。”赵君影接着又说：

“王明道的特长，是注重基督徒的生活，他写的文章和讲的信息，很类似保罗所写的书信后半部，是加强实际生活的见证。王明道的《处世格言》，具体发挥了圣经的伦理，与朱子的治家格言极为相近。……王明道一生的见证，是如出一辙的。从他的身上，我们体认到本色化的真义——不是无条件地随和本土文化，乃是稳守基督教信仰的立场，对本土文化加以取舍。”

一九五六年赵君影举家移民美国，一九五九年创立了基督教中华归主协会。一九八零年初，王明道出狱，遂即住在儿子王天铎在上海平江路十三号的房子里。一九八零年十二月十八日，赵君影突然接到王明道从上海寄来的信。这时两人已经分隔了三十二年。赵君影写道：“这位主内的伟人，也是我生平最敬佩的弟兄，在我们分隔了三十二年后的今天，我是第一次获得他的墨宝。一九四九年，他曾对我表示永不离开他工作的场所，并要与弟兄姐妹共患难。他多年来被中共因在牢狱中，直到最近才被释放出来。以我五十年的观察，推举王明道先生为中国教会的巨擘。”王明道在给赵君影的信件中，附了一首他写的诗，照录如下：

一．我岂非十字架军兵，

岂非高雅门徒；

焉可畏惧不认主名，

焉可另有希图。

副歌 靠救主宝贵圣名，

因祂为我舍身。

赖主恩我必得荣冕，

虽苦仍必坚贞。

二．岂无仇敌需我抵拒

语音需我忍受；

若是恶世焉能与主为侣

焉能与我为侣？

三．异日为王今需交战，

求主与我前行。

我愿勤劳忍受试炼，

靠主恩言长征。

当赵君影在美国洛杉矶主办的中华归主神学院欲给王明道颁发该神学院的荣誉博士证书时，不愿与俗世的虚荣为侣的王明道坚持不肯接受，把证书退回美国去。

第八章 我们是为了信仰

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在北京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上，吴耀宗被选为基督教界的代表。

吴耀宗，广东顺德人，生于一八九三年，长期在基督教青年会工作，曾就读于纽约协和神学院。该神学院院长柯芬博士（Dr.Henry Sloane Coffin）的神学观背叛了基督教，甚至否定神的存在。该神学院是摩登派的窠臼，曾迫害宋尚节，曾把宋尚节关进疯人院。

一九五零年，吴耀宗等提出了一个以肃清基督教内帝国主义影响为目的的自治、自养、自传运动。王明道对这件事的反应是：“基督教界实行三自是对的，但是我们北京基督徒会堂从成立起，从来没有拿过外国人一文钱，我们从开始就是三自的。三自我拥护，但是吴耀宗的信仰我清楚，我曾读过他在《天风周刊》上发表过的文章，我这里也有他的著作《光明与黑暗》一书。他不信道成肉身的耶稣，他不信有神。我和吴耀宗先生的信仰不同，我所信的基督教和他所信的基督教不同。我不能签名，我若签名，就表示我同意了他的信仰。”

王明道不愧是一位先知，正如他在《五十年来》第四章《坚城铁柱铜墙》所揭示的，神把先知耶利米的使命托付了他，耶和华吩咐他说什么话，他都要说。尽管吴耀宗在当时是有权柄的、有地位的、有势力的，王明道仍要说话。王明道指出当年中国基督教的症结和悲剧，即一个非基督徒吴耀宗，代表了基督教，歪曲了基督教，日后甚至参与了对基督徒的迫害。

一九五一年一月十七日，北京宽街聚会处的负责人阎迦勒突然访问了王明道。阎迦勒，内蒙古托克托人。一九三四年毕业于山西省基督教神道学院。曾任内蒙古萨拉齐县耶稣堂牧师；一九四三年阎迦勒脱离耶稣堂，创办自立教会，其间跟王明道关系密切。一九四五年间迦勒加入聚会处，负责北京宽街聚会处，从此和王明道不再往来。一九四八年五月，阎迦勒参加了倪柝声在福州鼓岭山上的第一期同工训练聚会。那次同工聚会的参加者不乏聚会处分布各地的领袖，包括陈则信、张子洁、徐仲洁、陆忠信、缪受训、陈恪三等。

阎迦勒造访王明道的原因，是看出基督徒聚会处是继基督徒会堂之后，将成为吴耀宗的第二个打击目标。

一九五一年三月十四日，阎迦勒对王明道说，凡接受外国津贴的宗教团体，必须向政府登记；王明道答说，北京基督徒会堂从未接受过外国津贴，不能前往登记。四月五日，阎迦勒再次访问王明道，说政务院即将在北京举行“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问王明道参不参加。王明道说，不请我参加最好；请我参加，我也不会去。王明道反问阎迦勒，为什么你希望我参加。阎迦勒说，参加这次会议的人，大多数都是新派人物，严格地说，就是非基督徒。如果他们在会议中定了调，规定什么道理可以传，什么道理不可以传，你以后再唱反调，他们可以扣帽子，说你反政府，你就会被打成反动份子。

王明道说，人家是一百多人，操纵了会场；有些人虽然是基要派，但也不敢得罪新派。我一个人，起不了作用，影响不了大局。阎迦勒于是表示自己也不参加。

一九五一年四月十六日，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团体会议在北京举行，由于基督徒聚会处的全国负责人倪柝声参加了会议，阎迦勒也就追随倪柝声，参加了该次会议。

结果，这次的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变成一次控诉的会议。台下一片喊声：“该杀！该杀！”王明道不赞成基督徒发动控诉，认为圣经上从来没有提过控诉的事。吴耀宗等人误把圣经中的真理当作毒素；还控诉传教士毒害中国人。吴耀宗抹杀了一些历史事实，即传教士中也有清心爱主、热爱中国人的，包括戴德生（Hudson Taylor）、古约翰（Jonathan Gotorth）、慕拉第（Lottie Moon）等。王明道不久为此写了《真理呢？毒素呢？》，来批驳吴耀宗这种不经分析、不分皂白的控诉。

吴耀宗的控诉文开头是：“我要代表全国一百万基督徒，对美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侵略中国的罪行，作一个总的控诉。”在王明道的眼光中，吴耀宗并非一个基督徒，他有什么资格代表中国的一百万个基督徒！

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九日，王明道阅读吴耀宗所著的《黑暗与光明》一书；他在当日的日记中记着：“吴耀宗此种无信仰的人，竟被称为教会领袖。可叹！可叹！”

此后，他下笔著述《我们是为了信仰》一文，来反驳吴耀宗的错误论点。

王明道所反对的，是非基督徒吴耀宗，不应该代表教会；对于新中国的政权，他认为信徒应该顺服，因为地上一切的权柄都是出乎神。在《权柄在谁的手中呢？》一文中，王明道说：“我们不惧怕任何人，但我们必须顺服神。我们不应当因为怕人而服从掌权的人，我们应当因为敬畏神而服从掌权的人。”王明道在《顺从人呢？顺从神呢？》再度强调：“第一，我们应当顺服神，第二，我们在不违背神的命令的范围内，也应当顺服人的一切制度和权柄。但如果人的制度和权柄与神的命令相抵触，那样，我们便只有不顺从人，只顺从神了。基督徒所以要顺服人，并不是因为怕受人的惩罚，乃是因为敬畏神，因为神吩咐我们服从有权柄的人。”

从此看出，王明道的头脑清晰、冷静、明确。他把非基督徒吴耀宗和新政权一分为二，他不忘记自己是民族主义者和爱国人士。

在清教徒的历史中，约翰•诺克斯（John Knox）如何念念不忘他的故土苏格兰；钟马日如何为他的故土威尔斯（Wales）牵肠挂肚；照样，正如王明道告诉赵君影的，他不会离开他的本土中华大地。生于斯，逝于斯，王明道的高贵情操和属灵的品德实在令人敬佩。

接着在吴耀宗的唆使下，一个声势浩荡的控诉揭发王明道的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控诉王明道的人说：“王明道的信息使人悲观厌世；王明道散布毒素，把社会说成是黑暗的，……王明道假借基督的名字，实际上散布着有害的毒素。当许多信徒为了分辨“圣经的真理”和“思想的毒素”而思想混乱的时刻，王明道挺身而出，于一九五四年冬天写了答辩文章《真理呢？毒素呢？》”

王明道在《真理呢？毒素呢？》一文中，揭穿了一个赤裸裸的事实，即吴耀宗一类的不信派，所说的“帝国主义思想的毒素”，不是别的，正是圣经中的真理，也是“如同银子在泥炉中炼过七次的神的言语”。末了，王明道对众圣徒说：

“我们所信的，所讲的，只要确实是圣经里的言语，便是纯净的，正确的，只与我们有益，却不会有害的。我们只管信，也只管传，只管讲。任何人也干涉不了我们，任何人也禁止不了我们。我们不惜为信神的言语付任伺代价，也不惜为传神的言语作任何牺牲。“散布帝国主义思想”的罪名不但吓不倒我们，他们的这种说法适足以显露他们本身那种凶暴的豺狼的真面目，也适足以说明他们那种“用亲嘴卖人子”的丑恶行为。对这种人我们不能再加以宽容了。”

王明道最令人敬佩的，是当他写《真理呢？毒素呢？》期间，他要亲自出席控诉他的集会。当会场上笼罩着一片紧张气氛时，他定睛望着天花板，闭着双唇，一言不发。赖恩融（Leslie Lyall）在《风雨中的教会》（Come Wind Come Weather）猫述会场内多人扬声责骂，也有些人静坐哭泣。控诉集会没有结果，赞成要判王明道死刑或监禁的人数，还不够四分之—。

王明道知道时日不多，他将会被投入监狱，于是抓紧时间，在一九五五年六月九日写完了他一生最后的一篇文章《我们是为了信仰》。在该文中，王明道指出，吴耀宗根本不是基督徒，因为吴耀宗毫不隐讳地说出“道成肉身、童贞女生耶稣、复活、三位一体、末日审判、耶稣再来，等等。这些都是荒诞离奇、不可理解的信仰。”王明道指出，何况吴耀宗又说“我对于这些信仰，无论怎样勉强自己，始终不能接受。”

王明道的全文如此结束：

“我们在信仰上的态度是：凡是圣经中的真理，我们都接受、都持守；凡是圣经中所没有的东西，我们完全拒绝。为向我们的神尽忠，我们不惜付任何代价，作任何牺牲。歪曲和诬陷是吓不倒我们的。人的嘴长在他们自己的头上，他们愿意说什么，就可以说什么，不过事实永远是事实，不但神看得清楚，属神的人也看得清楚。无论别人怎样歪曲、怎样诬陷，我们是为了信仰！”

一九五五年四月四日及五日，一件空前的事发生，即阎迦勒亲自邀请王明道，到宽街基督徒聚会处讲道。这时候宽街和史家胡同基督徒会堂同样面临看来自不信派吴耀宗的迫害和控诉，王明道用“我们”两个字把两处的聚会点绑起来，现在他不再分“你们”和“我们”，而是强调说，“我们最有前途”。是的，“我们在属灵的道路上最有前途”。在王明道的思维里，“我们”实际上包括了所有的基要派和福音派。

第九章 第一次被捕

一九五五年七月下旬，北京各大院校开展了控诉王明道的运动，并发动基督徒会堂的学生们，出面控诉王明道。七月二十四日，北京人民大学研究生吴德详弟兄不肯控诉，在压力下精神崩溃，跳楼丧生。

一九五五年八月一日，北京医学院学生石升华弟兄因拒绝揭发王明道，被公安部门逮捕。八月二日，北京医学院开控诉大会，要求柳月青弟兄、史尚豪弟兄控诉王明道，两人不肯就范，当场被捕。八月七日主日，北京史家胡同基督徒会堂来作礼拜的多达一千人，王明道讲到《他们就是这样陷害耶稣》，痛斥那些用亲嘴作暗号卖人子的人。王明道警告那些责主责友的人要及时悔改，若继续造谣诬蔑，陷害忠人事奉神的人，结局就是灭亡。王明道并鼓励那些为主站住的人，要继续为主的真道，表现出大无畏的精神，王明道的话铿锵有力，扣人心腑。当日下午，北京医学院和协和医学院召开全体学生大会。北京基督徒学生会——基督徒会堂带领的——应届主席、副主席以及上届主席被当场逮捕。当晚，王明道夫妇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同一夜被捕的，还有石天民弟兄、迟张荷静姐妹、王长新弟兄等。

王明道夫妇被捕后，被关押在北京市草岚子胡同十三号看守所。

王明道在北京被捕，引起了海内外华人信徒的震荡，最受震撼的，首推在英国伦敦的华人教会——中华基督教海外布道会（Chinese Overseas Christian Mission）。

中华基督教海外布道会的主任牧师王又德(Stephen Wang），生于一九零零年，与王明道同岁。王又德从十二岁起，就读于北京萃文中学，是王明道的同学。王明道中学毕业之后，尝试越过预科二年，直接入燕京大学一年级，结果受到挫折，未能成为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的学生。王又德则因为获得奖学金，得以在燕京大学本科毕业，并成为司徒雷登的宠爱门生。王又德离开燕京大学的校门后，在司徒雷登的推蔫下，到上海的学生志愿军运动（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的总部服事。司徒雷登原来是美国传教士的儿子，生于中国杭州，在美国学成后，加入学生志愿军运动，重返中国，曾任南京金陵神学院教授。王又德任职于学生志愿军运动之后，走遍十八个省，致力于大专学校的学生福音事工。一九二九年，王又德被河北省的唐山循道会中学聘请为校长。王又德在唐山任教期间，感觉到灵性上的饥渴，就来到北京基督徒会堂，在老同学王明道的脚前受教。

从人的角度看来，王又德一帆风顺，顺利进入燕京大学，毕业后被学生志愿军运动上海总部重用；反观了明道因着顺服受浸的真理而失业，一度生活坎坷，走投无路。事隔几年，王又德想不到会看到，在史家胡同的基督徒会堂——包括房内和院子，挤满了近千人，每个人屏息静听老同学王明道的讲道。王又德觉得王明道有天上的异象，充满了启示和亮光；在王明道的信息里，王又德摸到了属灵的实际，尝到了灵命的新鲜、喜乐并丰满。

王又德在伦敦华人教堂任牧师后，王又德的女儿也在北京基督徒会堂参加聚会，并从王明道的信息里得着供应。即使身在伦敦，王又德仍然念念不忘王明道，正如王光霞（Mary Wang）在（善牧良师》（Stephen，The Chinese Pastor）一书所说的，远在伦敦的王又德，巴不得能有一小时和王明道聚在一起，吐露心事；但实际上，两地相隔，只能望洋轻叹。

一九五五年，当王明道被捕的消息传到伦敦后，在英国许多认识王明道的朋友，都恳切地为王明道祷告。

中华基督教海外布道会的主任牧师是王又德，董事会主席是华福兰（Frank Houghton）。华福兰从一九四零年开始即任中国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总会会长。华福兰在华时，经常鼓励内地会在中国各地的教堂，尽可能邀请王明道讲道。因为内地会高瞻远瞩，认为本色化是中国教会的正确路向。内地会的传记作家赖思融（Leslie Lyall）后来著述了《中国教会三巨人》（Three of China's Mighty Men），把王明道列乌中国现代三大属灵伟人之一。

（燕京大学校长司雷雷登，于一九四六年任美国驻中国大使，曾调停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冲突，回到美国后，于一九六二年应王又德牧师邀请，任中华基督教海外布道会美国支部主席。）

简述了王明道第一次被捕后，一些在英国认识王明道的人的关怀和震惊，现在再回头来叙述王明道第一次被捕后的情形。

王明道在八月七日主日讲道时，还是那么坚强，那么勇敢，那么愿意为主牺牲，怎么在当天深夜，就在审讯中陷于被动，因害怕被枪毙，就否定了自己已往所坚持的理念。

王明道的门生王长新在《又四十年》一书中，是这样解释的：“白天他还是那样刚强，那样勇敢，怎么一夜之间竟会失败下去，而且失败得这样惨，简直判若两人呢？”王长新在一九九零年问及王明道后，这样解释：一是王明道一直相信新中国有信仰自由，于是有恃无恐；一是他的失败和一九四二年斗胜日本人有关，他想日本人那么厉害，势力那么大，他始终都没有屈服，他还怕什么。王明道忘记了他是个人，他还有肉体的软弱呢？

施美玲在《六十三年》中坦述，王明道的失败不是孤立的事件；当时有许多信徒因为承受不住极大的压力和试炼，以至软弱跌倒离开主，作了一些不该作的事，许多人也受了一定的影响。

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九日王明道从北京草岚子看守所获释。翌日，九月三十日下午，北京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负会在北京市青年会开会，王梓仲牧师作主席。出狱后的王明道，在会议上做了检讨。《又四十年》说到，王明道的检讨是制造出来的，是假的，不是真的。王明道本人则认为，一九五六年九月三十日下午的这一幕，是世界上最惨的一幕，比杀他的头还要惨。王明道刚读完检讨，草岚子胡同看守所那一边就放了王师母。

细读王明道自我检讨的全文，看实令人震惊，一点也不类似他平时的文笔。开头第一句是：“我是一个犯了反革命罪行的人。”王明道在反抗日本军国主义者时，显明自己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他一页是一个执迷的清教徒，主张政教分离；但在检讨时，他不懂得恰如其分地给自己定位。王明道明明没有犯了什么具体的反革命罪行，而在检讨中，却搬弄了许多政治术语，硬给自己戴上了反革命份子的帽子。

在检讨书中，王明道又说，他诬蔑吴耀宗一类的人，用激烈的话攻击他们、反对他们、侮辱他们。他说到，在一九五五年六月间，他曾发表了一篇《我们是为了信仰》的文章。王明道没有说出《我们是为了信仰》这篇文章，乃是反对那些非基督徒、那些不信者；他们既然不相信主耶稣道成肉身，不承认主耶稣是救主，这一类人就没有资格代表信仰纯正的基督徒，这一类人就没有资格领导三自运动。

在检讨书中，王明道又自我批判，说自己不应该不参加三自爱国运动。王明道漏掉了最有力的论点，即基督徒会堂早已是一个三自——自治、自养、自传——的本色化教会；王明道若有什么错误——不是原则性的错误，乃是他宁愿他负责的教会是一个个体户性质的三自教会；他们不愿意受到约束，才没有参加全国性的、有组织的，有系统的三自教会。

其实王明道作为一个耿直的清教徒，素来服从来自神的权柄，既手无寸铁，又虔诚度日，整日读经、灵修、祷告，绝不可能参与任何反革命罪行。这些事实王明道在检讨中没有提到。

在自我检讨的末了一段，王明道衷心的表示，他决定要好好带领信徒遵守法令，热爱祖国，拥护政府的一切政策和措施。

王明道被释放之后，过份的自责，使他精神崩溃，正如属灵伟人宣信（A.B.Simpson）、罗伯斯（Evan Roberts）一样。以利亚如何在罗腾树下，失去了求生的意志；约拿如何在枯槁的蓖麻下，存有求死的念头；照样，王明道也妄自菲薄，生趣索然。他时而说自己是彼得，因他多次否认主的名；又说他自己是犹大，因他出卖了爱他的主。他的不正常的表现，影响了不少素来敬爱他的人，不少人因他离弃了信仰。概括一句，王明道是陷于谷底，似乎不可自拔。

第十章 第二次被捕

过了一年多的时间，获得人身自由的王明道，逐渐康健，精神也恢复了正常，不再疯疯癫癫了。这时他意识到自己的检讨过了火，他从来就不是一个反革命份子。还有一件事，是他忽略的，即他在出监之前，写了一份《立功赎罪计划》，保证出监之后，要带领基督徒会堂，参加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九日，政府以王明道失信为罪名，第二次逮捕了王明道夫妇，将他们监禁在北京草岚子胡同看守所。一九五九年十一月，所有草岚子看守所的监犯都迁到得胜门外的功德林看守所。在枯寂的、不知前景的囚禁日子里，王明道的愁苦是可以想像的。

一九六零年二月，王明道夫妇再被送到北京市自新路看守所。一九六二年下半年，王明道身体极度虚弱，开始吐血，并且一连吐了好几天。就在他身体极度虚弱的日子里，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根据王明道自己供认的、并不存在的罪状，予以判决：判处王明道无期徒刑；判处王明道太太刘景文十五年有期徒刑。

判决书写明“如不服本判决，十天内可上诉。”王师母接受判决，不拟上诉。王明道则提出上诉，两个多月之后，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一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因是上诉人王明道并不否认自己的反革命罪行。

王明道为什么到这时候还不敢承认，他以前所交代的罪行是假的？依照王长新在《又四十年》的解释，是因为王明道怕那样一说，就变成抗拒政府，招来政府从严的处理，那时候政府的口号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在这一点，王明道是失败的，他忘记了他在《向死亡夸胜》一文中所引用的希伯来书十章三十五节：“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他忘记了他在《向死亡夸胜》的豪言壮言：“我们只凭着神的信实，坚信祂所说的必要成就。当我们笃信祂这些应许的时候，我们便有了能力和勇气，有了喜乐和盼望，任何事不能使我们动摇，任何事不能使我们畏惧。”

王明道的上诉既被驳回，无期徒刑已成定案；在人的眼中看来，王明道已经没有希望了。正如《又四十年》的描述的，这时候他才醒悟过来，认识到他之所以被判无期徒刑，是因为他大量撒谎，犯了神所憎恶的大罪，得罪了神。王明道于是说，判我无期徒刑，该判！就是判死刑也是应该的。我要忍受耶和华的忿怒，因我得罪了祂。他看见了自己的大失败，就向神祷告，求神给他一个机会，推翻从前所说的一切谎言，亦即翻供。他向神认罪后，于是得着了赦罪的平安和喜乐。神也在这时医治了他，监狱医院的医生告诉他，他肺部那些烂的地方都已经钙化了。

以平常心看待这件事，一个基督徒，特别是清教徒，他们所用的词汇，所操的语言，和非基督徒有很大的分别。基督徒生硬地、勉强地套用政治上的口号和术语，来讨好当权者，只会弄巧成拙。王明道于是在监狱中，不断地写材料，陈述自己从前所说的都是谎言，是因为一时失去勇气，是因为害怕，才那样说的。他说自己根本没有犯过一条国法，更称不上是一个反革命份子。他这样作了之后，心里更加平安，先前他是向神认了撒谎的罪，如今他是向政府认了撒谎的罪。只是铁案如山，法律岂是儿戏，漫漫的监禁生活仍在等着他。

一九六六年秋天，王明道被押解到山西省的大同劳动改造煤矿去。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政府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五•一六通知》掀起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鼓吹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揪出混入革命阵营的野心家。一九六七年，代表基督教界的非基督徒吴耀宗，成了野心家，成了政治上的牛鬼蛇神，被关进牛棚；后来又因吴耀宗在美国留过学，说他里通外国。在批斗后，吴耀宗的体重，下降到五十公斤。王约瑟在《王明道见证》一书，照录了吴耀宗的回忆：“我发动了三自运动……我用控诉的方法……很多人屈服在我的权威之下。一群顽固不化的王明道份子反对我，结果他们被关进了监狱。我当时十分高兴，因为我成功地清除了前进路上的障碍，我成了基督教界的首要人物。”

一九六八年四月，王明道被人从山西省北部的大同劳改煤矿被押送到山西省中合阳泉县的一个小镇荫营。

再读《王明道见证》里论及不信派吴耀宗同一期间的境遇：“吴耀宗说，一九六八年夏天，我在隔离室里昏厥，反被训斥为装假，我只好勉强认罪。后来我一连两次昏厥，才被允许回家闭门思过。”

王明道被囚禁时，由于身边没有圣经和诗歌本，只好凭着记忆力，从一些经文和圣诗，得着勉励。最鼓舞他、激励他的经文有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六至十八节：“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这至暂至里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又弥迦书七章七至九节：“我的仇敌啊，不要向我夸耀，我虽跌倒，却要起来，我虽坐在黑暗里，耶和华却作我的光。我要忍受耶和华的恼怒，因我得罪了祂；查等祂为我辨屈，为我伸冤。祂必领我到光明中，我必得见祂的公义。”

在监狱中，王明道又喜欢吟唱英国名诗人巴龄古牧师（Rev.SabingGould）著作的《信徒精兵歌》（Onward Christian Soldiers）：
信徒如同精兵，

争战向前行，

十字架为旗号，

先路导我程！

基督乃是君王，

领我攻敌军；

故当仰望麾旗，

前行入战场。
还有一首圣诗是王明道喜欢吟唱的，即美国失明女诗人芬妮•克罗斯比（Fanny Crosby）所作的，即《安稳在耶稣手中》（Safe in the Arms of Jesus）：
安稳在耶稣手中，

安稳在主怀里；

因主慈爱常覆翼，

我灵甜美安息。

遥闻天使歌颂声，

使我快乐欢畅，

歌声笼罩荣美地，

荡漾碧玉海上。
王明道在被监禁了二十年之后，已经学习到宽恕人的功课。他开始看到，主耶稣既然饶恕他一切的过错，赦免他一切的罪，他也应该饶恕所有陷害他的人。他最宝贝的两段经文，一是罗马书十二章十九至二十一节，“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另一段是马太福音六章十四至十五节主耶稣说的话：“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王明道认识到，饶恕人并不是交换神饶恕人的条件，饶恕人乃是一个人被神宽恕后应有的表现。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共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纠正了宗教政策上的偏差，有意释放像王明道这样思想单纯、对国家不构成危害的基督教传道人。

可是当吴耀宗听到王明道快要获释的消息时，他仍不肯原谅王明道。王明道身陷冤狱二十年，吴耀宗仍对王明道的指责耿耿于怀，忿忿不平。吴耀宗这样反应：“释放王明道的消息若被落实，对我是一项无情的打击。”

《王明道见证》对吴耀宗的结局作了详尽的叙述：“吴耀宗表情痛苦地说，我一生的奋斗失败了！王明道的获释，是我彻底的失败！我已经病得很久了，虽然有第一流的医生为我诊治，但也无济于事。死对任何人都是公平的，死亡在向我招手；死亡抓着了我，火葬场里焚尸炉的铁门已经为我打开。这就是我的结局！……在王明道即将获释这一消息的冲击下，不信派吴耀宗的心情忧郁起来；忧郁的心情更加重他所患的病。一九七九年九月十七日，这位饮醉了中国基督徒血泪的假先知吴耀宗终于不能逃脱死亡的恐惧，他死了——死在上海华东高级干部疗养院。”

吴耀宗死后两个月，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十五日，政府当局排除了吴耀宗一类人的干扰，决定释放王明道。但是当王明道看到释放证上注明他原是反革命罪犯时，他不肯走出监狱。拖到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监狱当局叫他搬到监外三间房，以便等候北京法院派人来澄清他的反革命罪名一事，王明道总算被诱出监狱。一九八零年一月初，他的儿子天铎接他回上海去；他住在他儿子在平江路十三号的小房里。刘景文早两年已到上海，那时她已眼睛失明；王明道夫妇分离多年，得以重逢。

王明道的获释，对那些多年为他祷告的人，是多么大的安慰和鼓舞，充分说明神是公义的和信实的。

一九八一年春天，新加坡门徒训练中心（Disciple Training Centre）的负责人艾得理（David H.Adeney）和妻子德忠玉（Ruth Temple），到上海拜访了王明道。艾得理原任英国基督徒学生团契(Inter Varsity Christian Fellowship)的宣教秘书；后来加入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曾在杨绍唐带领的灵工团服事。

一九四六年一月，内地会将艾得理借给赵君影在上海成立的中国基督徒学生围契。赵君影任团契总干事；艾德理任副总干事。艾得理曾在北京基督徒会堂聚会，一九五零年八月才告别王明道回英国，后来长期在新加坡服事；他多年来就一直为王明道的被释祷告。艾得理在所著的《中园教会的长征》（China：The Church's Long March）一书中叙述两人相隔三十一年后重逢的情景：“见面时，王明道先生第一句话便说：你的头发白了。我们已有三十多年未曾晤面，当年我参加他主领的一个祷告聚会，又参加接下去的大型布道会。主大大地使用他那次所释放的信息，许多学生受感动归向了基督。王明道先生告诉我们好些监狱中的经历，又唱了好几首曾经叫他信心坚固的诗歌。他说自己虽然曾像彼得一样，却未曾如犹大一般。他谈到他所关心的教会，特别是青年弟兄；他说，许多人起头很好，却晚节不保。他经常激励青年人要为主站稳。”王明道又说，最要紧的是心中有神的话语；在狱中多年他虽然没有圣经，但圣经已经在他的心中。

一九八三年秋天，王明道夫妇搬到上海武康路六十九号他儿子的新房子去。从一九八一年开始，王明道夫妇两人都双目失明，长达十年之久。王师母在王明道逝世前——王明道于一九九一年七月二十八日逝世——两个月，即一九九一年五月二十八日，得蒙美国眼科专家麦金泰尔医生（Dr.David J．Mc Intyre），为她作了左眼白内障的切除手术，使她眼睛得以复明，她亲眼看见了王明道和其他亲友。

一九八八年四月二十三日，美国名布道家葛培理（Billy Graham），在香港宣道会牧师滕近辉的陪同下，到上海访问了王明道。葛培理曾于一九五零年五月一日，被美国《新闻周刊》（Newsweek）选为美国现代最伟大的福音布道家；他与国际学生基督徒团契的主席钟马田（Muartyn LloydJones）和秘书长渥得斯（Charles Stacey Woods）有良好的关系。钟马田和渥得斯在学生的福音工作上，帮助过赵君影和艾得理；而赵艾两人都是王明道的知交。滕近辉在陕西固县西北大学读书时，曾任基督徒学生团契的主席，曾参加一九四五年七月赵君影在重庆南山主领的灵修会。该次灵修会后，基督徒学生团契的前身，即中国各大学基督徒学生联合会，宣告成立。滕近辉在香港北角宣道会担任牧师时，因他传讲纯正的福音，教会人数直线上升。滕近辉支持各宗派的福音派——包括王明道所认识的聚会处福音派代表人物陈则信，滕近辉曾乌陈则信所著的《默想撒母耳记》写序。当时，王明道向来访的葛培理和滕近辉讲述了受苦的经过，他并引用启示录二章二十节的话：“你务要至死忠心。”王长新在《又四十年》这样记载：“王明道说，一个人在一个短时间、在一件事上忠心还容易，但要至死忠心就不容易了。”

一九九一年七月二十八日早晨九时，王明道满足了自己的心愿，忠心至死。

一九九二年四月十八日，王师母刘景文也追随王明道，离世与主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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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四、宋尚节（1901-1944，John Sung）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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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记作家约翰·渥德布里奇（John woodbridge）在《得胜有余》（More Than Conquerors）一书中，恰如其份地评述了中国教会历史上蒙神大用的布道家宋尚节：“……宋尚节应是中国至今最伟大的传福音者。成千上万的人透过他及他所带领的布道团的布道，接受主耶稣作他们个人的救主。宋尚节本人很有能力；但是他最成功之处，就是能带领别人同样成为有果效的传福音者。在他的呼召下，论千计的基督徒，献身作差传工作，他们组成小队，纷纷出发到市镇和乡村，引领无数人归向基督。”
     另一位同工舒邦铎（Wi11am E．Schubert）则给予宋尚节相当高的评价，舒邦铎在他著的《怀念宋尚节》（I Remember John Sung）一书中这样评价宋尚节：
     “宋尚节博士可以说是本世纪中最伟大的传道人。从一九一零年起，直到如今，几乎所有的大布道家，我都听过他们讲道，其中包括叨雷（Reuben Archer Torrey）、培理·辛地（Billy Sunday）、约翰·朱伟德（John Henry Jowett）、圣洁派的大布道家、循道宗的监督们——内中包括奎尔会督（Bishop Quayle）；宋尚节甚至超越过强调讲道艺术的霍斯迪（Harry Emerson Fosdick）——虽然我个人不赞成用讲道艺术。从令人震惊的、持久的果效来证实，宋尚节在讲道时的能力超过上述任何人。”
     舒邦铎如此高度地评价宋尚节，也许有人会说，恐怕舒邦铎是凭个人的喜好，或多或少搀杂着主观的成份；那么，请读者再留意一下另一名传记作家赖恩融（Leslie T．Lyall）对宋尚节的评语：
     “在传扬福音上，从长期的果效来评估，宋尚节在教会历史上将与慕迪（Dwight Lyman Moody）、叨雷（Reuben Archer Torrey）、约翰·麦乃尔（John MacNeill），和尼可尔森（William Patteson Nicholson）并驾齐驱。一九六零年，即宋尚节逝世后十六年，我重访东南亚一带，仍能感到宋尚节在那一带传播福音所留下的深远影响。许多华人教会的领袖，包括台湾、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都纷纷见证说，他们的生命，因着宋尚节的奋兴，有了根本性的大改变。”
     上面是三名国际上杰出的、有权威的传记作家给予宋尚节的评语；以下我们要叙述宋尚节的生平，以及他如何成为神贵重的器皿。
第1章 童年时代

     宋尚节的父亲宋学连，幼年因家道贫穷，以放牛为生；曾在福建莆田坑北的私塾受教育一年。宋学连十六岁时，到福州神道学校读神学。他刚进校时仍未清楚得救，到第三年读到约翰福音、罗马书时，蒙神光照，认识到自己的罪，接受耶稣作救主，才清楚重生得救。
     宋学连十九岁时，从神道学校毕业，任美以美会传道人，不时到邻近的乡村去布道。
     到了宋学连二十五岁时，与佛教家庭出身的陈若兰结婚。这头婚事是双方家长，指腹为婚，他们本人长大后虽信仰不同，却不能悔婚，宋学连必须依照信约迎娶若兰。
     宋学连婚后一年，家里添了一个女孩，再一年，又多了一个儿子，生活负担甚为沉重。他的薪金菲薄，每月只有五六元，实在无法应付一家四口的生计。曾有一晚，宋学连想辞掉传道之职，到别处另谋职位；正思念时，主的话对他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
     宋学连清清楚楚地听见从天上来的声音，是主耶稣亲自对他说话：“我的仆人阿！不要惧怕，有我与你同在，你所需要的一切，我早已知道了。”
     第二天早晨，宋学连向妻子若兰说出昨天心灵上的争战的过程，并见证主耶稣的得胜。从那天开始，他一心一意地事奉神，再也没有动摇。
     宋学连虽然在属灵方面有了重大的转机，矢志终身服事主；他妻子若兰当时却没有蒙恩得救，后来她得了一场大病，延医治疗，医生均束手无策。她在垂死之际，听到有声音对她说：“妇人起来，吃你的饭吧！今晚我要赐与你新生命。”奄奄一息的她，因为听见了起死回生的大医生耶稣的话语，忽然魂返人间，坐起来了。经过这场大病，宋尚节的妈妈，从此热心敬拜神，甘心和丈夫同背十字架，跟从主。
     一九零一年九月二十七日，宋尚节生于福建省兴化县凤迹村。由于宋尚节是母亲若兰蒙恩得救后才生出来的孩子，父母给他起名‘主恩’。
     约在一九零七年，宋学连出任卫理公会在兴化办的福音书院副校长；于是举家搬离凤迹村，迁居兴化城内；宋学连并将儿子宋尚节送到邻近的教会学校哲明小学就读。
     有一天傍晚，宋尚节放学回家，惊闻妹妹宋瑞德已经死了。妹妹的死，引起宋尚节思考一个问题：「人死后到哪里去？」这问题一直到他得了新生命那天，才恍然明白过来。
     一九零九年初，在兴化的美国宣教士万明治，看到兴化教会冷淡，心里忧伤不已，有一次他在给母亲撒拉的信中，请求母亲纪念兴化的教会。同年三月二十三日，撒拉复信万明治，信中写道：“我知道你迫切希望圣灵在兴化动工。当我为这事祷告时，听见有声音自高天下来，说：圣灵必定会来，让荣耀归于主圣名。深信这封信未到你手之前，圣灵已经降临，我禁不住为这事喜乐，也为此搁笔赞美主。”
     一九零九年四月九日早上，林鸿万牧师讲道，听的人受感动，不禁泪下沾襟，信徒为了教会的复兴，在下午禁食祷告的有三十多人。当日晚上，林鸿万再讲道时，在圣灵作工下，信徒纷纷认罪，并彻底对付罪，交出不洁净的财物。
     由于拥来听道的人众多，临时支搭了一座可容三、四千人的帐幕，但参加聚会的人则多达五千人。
     宋尚节在《我的见证》一书中，记述当年林鸿万主持复兴聚会的情形：“牧师的讲题是橄榄山下客西马尼园中的耶稣。他讲得活龙活现，描摹得入情入理，使会众听得心神向往。我真怕去回忆，却偏使我常常回想到当年的情景。记得林鸿万牧师当年所讲的那些话，一声声，一句句，犹如一枝枝的利箭，向听众的心坎射着，镌上斑驳陆离的伤痕。……来赴会的听众，不仅是兴化本地人，陆续由厦门、福州、各华南区会都派代表前来。感谢主，每个代表来赴会后，都得着了丰盛的的生命，一回到自己的地方，他们的本地教会也因他们的复兴而复兴。甚至有代表来自太平洋彼岸的美国。也许有人怀疑我说诳话，不！事实确乎是如此。”
     一九零九年秋天，宋学连患上气喘病，从福州回家途中又遭凉受病；病重时他气吁吁地在喘气，吐不出哽在咽喉的痰。宋尚节的妈妈贴往宋尚节耳边说：“别哭，快为爸爸的病祷告吧！在人不能，在神万事都能！祷告是大有功效的。”
     宋尚节向神祈求说：“慈爱的神阿！求你留下我亲爱的爸爸的命，直到他把我养大成人。”
     宋尚节重复地向神恳求。忽听到“喀呛”一声，他父亲咳出了哽噎着的痰。
     宋尚节见证说，他经过那次祷告的灵验，信心有了根底，从此，他万事借着祈祷，去胜过一切的艰难。
     宋尚节的脾气急躁，许多人都知道。他自己也承认说：“我的离奇古怪的脾气，是遗传自父亲的，不是我个人所独有的个性。当我父亲爆发脾气时，雷霆般的吼声，铁青的面孔，任谁都要掩耳不听，掩面不看的。”
     宋尚节因此在小时，常因细微小事，受到父亲的鞭打。有时宋尚节赌气，藏起来，使全家因找不到他而焦急起来。
　　有一次，宋学连打完儿子后，跑到书房里，宋尚节好奇地从门缝里看，发现父亲抱头哭泣。这使宋尚节无法忍受了，跑到父亲跟前，说，怎么搞的，是你打我！我都没有哭；反而是你哭，为什么会这样？他父亲回答说，父亲爱儿子的心，一向如此，天父爱我们，也是如此。
　　一九一三年，宋尚节十三岁时，进入兴化美以美会办的哲理中学读书。该校校长章文新（Francis Price Jones），是位传记人物研究者，后来主编《基督教历代名著集成》，今已由基督教文艺出版社出版。章文新本人也是传记作家，在他著的自传《岁月如流》（The Movins Finger Writes）中，他念念不忘学生宋尚节，称誉宋尚节为兴化冠冕上最明亮的一颗星。
第2章 进读俄亥俄韦斯利大学

     一九一九年夏天，宋尚节高中毕业，成绩得第一名。他有一个机会到南京金陵大学深造，但他心中犹豫，迟迟未动身。
     宋学连牧师曾与美国美以美会宣教士郜教士谈及儿子前途事；郜师母忆起四年前，美国俄亥俄韦斯利大学（Ohio wesleyan University）嘱咐美以美会宣教士在中国差传期间，代为选一个有潜质的中国留学生。郜师母遂即写信到该大学，并获该大学校长复信，同意给宋尚节一个免学费的名额。
     一九二零年二月十日宋尚节乘搭“尼罗号”轮船（S．S．Nile）转途上海，前往美国。由于宋尚节的旅费是向各方面筹借到的，他到达美国后，身边还剩二百四十六美元；他把二百四十美元寄还给父亲，自己仅留下六美元。
     宋尚节的父亲已经把他奉献给主，分别为圣；他到美国求学，原先也是准备读神学，准备毕业后作传道人。但是他到美国后，就改变初衷，没有去读神学，而改读化学。
     宋尚节虽然不用缴交学费，但是每日一元的膳宿费，要自行解决。他先找一位青年会的书记帮忙找事作，那位书记嫌他英语欠佳，一口拒绝。在急难中，他呼求神，神垂听他祷告，有一家布店雇用他，在店里洗涮地板和玻璃窗，每四小时可得一美元。宋尚节总算度过了燃眉之急。
     不久，在夏天，有好几个月，宋尚节被威斯丁屋公司（Westinghouse）聘用，每天作十一小时夜工，每周仅赚二十七美元。
     扣除膳宿费用，每月仅赚八十美元，不够开学后所需的开支，宋尚节于是继续仰望神，不断地祈求神。工厂经理听到宋尚节作工时不断地哼着家乡小调，专请宋尚节不时唱小调给他听。经理了解到他经济困难，让他操作一部危险性较大的机器，每小时酬金是一美元。
     这期间，南方旅馆有一黑奴逃走，宋尚节答应在该旅馆担任杂役，换取免费的膳宿。
     这一个暑假。宋尚节净赚六百美元，足够他一年的费用。
     开学时，宋尚节去见校监，恳求校监允许他在三年内，读完四年制大学的学分；校监不答应，说，照你的英文程度，五年后能读完大学课程，已属万幸。
     宋尚节于是求主赐他智慧，他本人也发愤读书。一年后，他成绩优异，老师们赞叹不已。根据宋尚节的成绩，学校允许他在三年内，读完四年大学的学分。
     宋尚节在美国的头四年，简直是在向贫困和衰弱的身体作斗争，为了不使父母担忧，他在家信中，总是美化自己的生活，总是传递着喜乐的、乐观的消息。但是有一样最能荣耀神的，是他多次作见证说：当他走到绝路时，他仰望神，他祈求神，接着神垂听他的祷告，为他开路，带他脱离困境。
     在大学里，宋尚节最敬仰的，是圣经科主任教授华尔克博士（Dr．Rollin H．Walker）。华尔克关怀和爱护宋尚节，特别关心宋尚节的饮食起居。纵然宋尚节从小就很倔强，很独立，从不向人诉苦；只是宋尚节却受华尔克的爱心所感动，敬爱华尔克如同自己的父亲。
     一九二一年，美国发生经济恐慌，不少工厂倒闭，大批工人失业。适在此时，宋尚节的大哥尚廉也来美国留学。宋尚节除了为哥哥找职业；还得为自己找到一份工作。
     为了解决生活问题，宋尚节到一家铁厂去当苦工。进铁厂那一天他就发高烧；第二天去看医生，诊断出臀部生了一个很大的痔疮，若不割除，会危及生命。宋尚节明知自己身无分文，也只好住院接受手术。
     宋尚节平时去作礼拜的教堂，有一群弟兄姊妹，在他手术后，拿着鲜花和水果来探病。他们的爱心，感动到宋尚节不得不流下眼泪来。
     宋尚节伤口未愈，考虑到美国医疗费昂贵，打算提早出院；但他难于开口，因他离院时，根本没有钱缴付医院的手术费和医疗费。但是医生知道宋尚节有这难言之隐，当宋尚节很惭愧地向医生道谢并提出提早出院时，医生拍着宋尚节的肩膀说：
     “亲爱的朋友，你莫非为医疗费担忧难过吗？朋友，医院里照八折计算，只需三十三元，现在已有一位信徒被圣灵感动、被主爱激励，为你付清全部医疗费，你可以平平安安地出去。愿神祝福你。”
     宋尚节的痔疮，因经济问题，在美国未能彻底根治。在他一生中，这隐疾一直影响了他的健康。
     在《我的见证》里，宋尚节作了详尽的叙述：
     “创口的脓和血还是不住地向外流出来，所以出院后还是需要每天去医院就诊，幸蒙两位医生的眷顾垂爱，豁免我的诊金和药费。无论如何，这创痛成为我生命的针芒，正如保罗的刺一般，一直地不离我身。假若我工作过于吃力或心灵不舒适时，这创痛就在我里面一刀刀地刺透我。在美国的时候，差不多每月剧痛几次，总是痛得叫爹喊娘，死去活来地血汗涕泪相互杂流。医生肯定地诊断这病将与我生命长伴永存。哈利路亚，我感谢神，从此我可以常夸自己的软弱，叫基督照常在我的生命中显大：否则傲慢的我的骄纵习气，无以遏止啦！”
     在第二年的大学生活中，圣经科教授华尔克博士仍然在灵程上，帮助宋尚节。华尔克博士希望宋尚节委身给主；宋尚节在内心的深处，也已感到神对他有特别的呼召。
     宋尚节给父母的信中这样陈述：“学校开复兴聚会，圣经科主任华尔克君演讲，成效卓著，每晚到台前认罪献心者不下四五十人。儿到美国以来，慕道之心渐冷，当初的心志逐渐冷淡，今日始感觉到。今后除了布道复兴事业外，必不会有别的打算了！有一天晚上，华尔克君请儿子我上讲台，向会众说出自己一生最得益、最得力的圣经节，儿子读出以下三节：‘父阿！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路加福音二十二42）‘路得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那里去，我也往那里去，你在那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那里死，我也在那里死，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地降罚与我。’（路得记一16、17）‘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以赛亚书六8）
     一九二二年春，宋尚节经父母亲介绍，与余锦华女士通信，并订了婚。余锦华的父亲余庆升生前有一心愿，将其最小女儿锦华许配给一位真正的传道人。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底的感恩节，宋尚节参加的一个福音队，被邀请到斯密士威尔（Smithville）去布道。当晚，宋尚节住在一位信徒家里，看见了一个似梦非梦的异象。在《我的见证》中，宋尚节深信说，这个异象与他有切身的关系，并且必定会逐渐地实现在他的生命中。
     在异象中，宋尚节重游故乡兴化的东岩山巅——那是宋尚节小时祈祷、面向神的地方。在异象中，他听见山麓下的溪流中，有人发出凄怆的求救声。他一发觉有人溺于水中，便奋不顾身，冲下山去救人，只见脚下奇石崛起，荆棘丛生，到山下时他自己已血痕斑斑。
     在宋尚节的梦境中，当他抵达时，原来的小溪，已高涨成一片汪洋大海；在无边无际的大海中，沉溺着各种的民族，众人发出的求救声也就格外凄怆鼎沸。宋尚节作见证说：
     “海潮不停地汹涌澎湃，要想救海中人，诚非易事！那愈奏愈高的凄楚的声调，愈久愈不忍闻，直急得我手脚失措，焦灼中挤压出一句祷告说，神阿！我愿奉你的使命，得你的帮助，去救起那些在波浪中挣扎着的千万人！”
     在梦境中，宋尚节在祷告后的一刹那，发现自己变成一个小孩子，同时又发现自己也是个罪犯，全身被金索、金链、铁锁捆绑，失去了自由，使他寸步难移，他甚至觉得有人拉他退后，他于是灰心丧志。
     忽然间，从天边，有血红的十字架，如鹰翩然而至；十字架上写着八个大字：“仰望十架，往前奔跑。”
　　在梦境中，当那十字架飞越宋尚节头上，他的锁链不砍而断，使他恢复了自由。接着宋尚节正想找一个妥当安全的办法，来拯救那些大海中的人群。他一不留神，扑通一声跌落万丈巨涛的海潮中央，自己知道命在顷刻，就大声呼求神接回他的灵魂。祷告后，他发现竟能挺身而立，站在十字架的根基上。那时十字架已泊在海中心，好像一块磁石，吸引落在水里待救的人们。凡漂泊到十字架的，铁链没有不断开的。被救起的人们渐渐增多，直到数不过来。最后十字架扩大至全部海面，终于不再见到海水，成了一片花香鸟语的乐园。
　　次日，宋尚节把异象见证出来，听的人大受感动。在这之后，他无论在美国或远东，每讲到这一异象，听者无不受其感动，这是宋尚节终身证道的活资料。
第3章 内心的争战

     一九二三年六月十三日，宋尚节获得最优异的荣誉学士的学位。由于宋尚节是一位贫苦的工读生，自理膳食，又能在三年内读完四年课程；而最难能可贵的，是从来没有一个中国学生，曾达到最优越的成绩，遂使美国各大报章的记者，纷纷前来采访，宋尚节的像片和故事也就在美国各地的报刊登载出来，使他一夜之间，成为美国的新闻人物。不久，欧洲各国的报纸也报导宋尚节这位出色的中国学生。
     宋尚节大学毕业后，有多条出路任他选择，这反而使他彷徨踌躇。有人知道宋尚节来美的原初目的，是学成回国传福音，所以愿意资助他进神学院进修。在他心的深处，一直催促他委身为主；但是那时他已被虚荣心所征服，只有再接受三百美元的奖学金，到俄亥俄州立大学（Ohio State University），去攻读硕士学位。
     由于宋尚节没有听从里面的声音，没有响应神的呼召：出来服事神。他心里因此没有平安；为了平息心灵的不平安，他在一九二三年夏天到美国的威斯康星州（Wisconsin）的日内瓦湖（Lake Geneva）参加一个国际学生夏令灵修会（International Student Convention）。宋尚节对那些灵修会很失望，因为聚会的主要内容不是灵修，而是其它拉杂琐碎的问题。
     灵修会结束后，宋尚节从威斯康星州回到俄亥俄州。这时候宋尚节开始找工作，以便储蓄款项，应付读硕士班的开销。
     宋尚节在一间工厂打工几天之后，就身体不舒服，发高烧；经医生检查，他患上肺病。医生劝喻他必须在空旷地方工作，以便呼吸新鲜空气。有一位牧师介绍他到农场工作，那耕种工作太辛苦了，非他体力所能承担，他作了三星期，忍受不下去，半文不取就离开。
     接着他到一家寄宿所（boardinghouse）去洗碗碟，却受不了管工竟把他当黑奴看待。宋尚节在美国期间，一直具有民族主义的思想和爱国主义的情操。当时他想，我是含有大中华民族血统者，难道为了一块面包，低声下气地作白种人的奴隶？
     神并不偏待人，不久他找到一份工，在马路两旁割草，每天工作八小时，有三元六角美元的收入。由于他在空旷地方呼吸到新鲜空气，体力劳动又锻炼了他的身体，不到三星期，他的肺病竟然不药而愈。宋尚节没有忘记神的恩典，向神献上感谢。他向人作见证说，神纪念了他的祈祷，解除了他肺病的痛苦。
     很快的，硕士班又要开学了。宋尚节新报读的俄亥俄州立大学，位于俄亥俄州（Ohio）的哥伦布（Columbus），学生有一万多人，来自十三个国家。
     宋尚节入学没有多久，就突出了他领袖的才能，出任国际学生协会（Internationa1 Students’Association）的会长。
     他担任国际学生协会会长期间的一个建树，就是破除种族隔阂。在举办的音乐会或会餐时，他让不同肤色的同学混合坐在一起，不容许同学间有种族歧视的陋习存在。
     一九二六年三月，宋尚节以最优等的成绩，得到了硕士的文凭。他共以九个月的时间读硕士，却获颇荣誉徽章，除了获颁几枚金章，还有一枝金钥匙。
     宋尚节取得硕士文凭后，继续在俄亥俄州进读博士学位；他一方面担任化学系教授的助教，帮助出版一本新的化学书本；另一方面又应美国政府聘请，参与制定化工厂安全条例；从此他的经济丰裕，不再像从前那样的窘迫。经过了一年半的时间，宋尚节终于得着博士衔头，他的前途如何，又是他面临抉择的新课题。
     在这期间，北京大学，在俄亥俄州立大学的推荐下，紧急聘请宋尚节出任医学系有机物化学科教授。宋尚节被荣誉心所操纵，一心想到德国去镀金，冀望一两年后，才衣锦还乡。
     正当名利向他招手，虚荣心充塞脑海之际，他听到一句话：“你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
     宋尚节听到这声音，张目巡视房内，并无他人：他才知道这是神对他发出的警告。
第4章 进入纽约协和神学院

     宋尚节听到天上来的声音后的第二天早晨，韦斯利基金会（Wesle Foundation）驻俄亥俄州立大学的代表霍勒牧师（Rev．Wilbur Fowler）来访问他。霍勒牧师劈头就对宋尚节说：“你看起来一点都不像是一个科学家；而是更像一位传道人。”
     宋尚节至此向霍勒牧师坦白，他到美国的最初志愿是献身事奉神；他甚至把昨晚听到的天上的声音和盘托出。
     霍勒牧师听了宋尚节的话，就向宋尚节献策，说要介绍宋尚节进纽约的协和神学院（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
     协和神学院成立于一八三六年，创办者是一些长老会（Presbyterian）的新派，有别于具清教徒特色的传统长老会。由于这所神学院设在美国最大的城市纽约，目标是向纽约和邻近地区教堂、教会学校，和基督教机构输送教牧人员和骨干份子，建校之后，一直享有一定的威望。
     协和神学院建校于大学广场（University Place）；一八八四年搬迁到第七十街的公园巷（Park Avenue，Seventieth Street）：一九一零年再迁移到百老汇（Broadway）的摩宁赛高地（Morningside Heights）。
     宋尚节于一九二六年进入协和神学院时，该神学院已经堕落为基督教摩登派（即新神学派）的窠臼。在那时期，由于宋尚节数年来从事科学研究，崇尚的是社会福音，宋尚节还时常攻击热心祈祷的基督徒，说他们是迷信。
     协和神学院的新院长柯芬博士（Dr．Henry Sloane Coffin）的信仰更出轨，他的神学观完全背叛了基督教，甚至否认神的存在。他的姓Coffin，英文意即棺材：他所散布的，与他的姓的含意一样，完全是死亡的气息。柯芬博士后来介入国际事务。当美国介入二次世界大战，以及成立联合国时，柯芬都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挪耶士（M．P．Noyes）于一九六四年为柯芬写过传记。
     在协和神学院担任教授的还有杜森博士（Dr．Henry Pitney Van Dusen）和霍士迪博士（Dr．Harry Emerson Fosdick）宋尚节是霍士迪的得意门生之一。
     尽管协和神学院灌输给学生的，主要是新神学和新思潮：但是在少数的学生中，也有一些热心的福音派，他们坚持单纯的福音基本真理。这些学生不时借用邓明博士（Dr．C．S．Deming）的寓所举行小组聚会，一起祷告、交通、分享。邓明博士曾在协和神学院担任教授，后来与妻子到朝鲜的汉城（Seoul）作差传工作；邓明适巧这次回纽约度假，有机会碰到从远东来的宋尚节。邓明对执迷社会福音的宋尚节有负担，主动邀请宋尚节到邓明家里去聚会。邓明的家庭聚会有良好的属灵气氛。
     宋尚节为了节省时间，向协和神学院提出要求，要把三年的神学院课程，压缩在一年之内读完。获得校方同意之后，他就发奋读书，每天比其它同学多读七八小时。在神学院的藏书库中，宋尚节发现了其它宗教的书籍，包括佛教的和道教的经书，他甚至下工夫，把老子著的《道德经》译为英文。协和神学院灌输给宋尚节的新神学的思想毒素，加上异教的邪说，终于使宋尚节思想混乱，信仰动摇。正如宋尚节所说的：“那时的我，在宗教上已兴趣索然，在信仰上更是弄得自己神魂颠倒、莫衷一是。……正如一叶扁舟，在茫无边涯的苦海中漂泊，人生是漫无目的了，我失去了心灵上的舵手，悲悲切切地过日子。”
     在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宋尚节同三五同学，到哈德曼博士（Dr．Haldeman）带领的第一浸信会教堂（First Baptist Church）参加一个传福音聚会。他期望讲道的是一位有恩赐、有学识、有口才的讲员，没有意料到，讲员竟是一位年仅十五岁的妙龄少女。
     当她在讲台上读完圣经，就带领一万个会众有片刻的默想。默想完，整个属灵空气焕然一新，人们感到神的同在。她是很清楚地、很有能力地说出神的福音，高高地举起基督的十字架。宋尚节自述：“她的讲道的透彻、她对真理了解的清楚，谁不钦佩！就是目中无人的我，也因她所讲而受感动。……最使我不能忘记的，便是在她讲完道的那个晚上，跑到台前去痛哭认罪、流泪祷告的人，真值得惊人！”
     宋尚节一连去听了五次，很佩服她那种带着圣灵的能力的讲道：宋尚节并觉得这个女孩子实在更配担任神学院的院长和教授。
     整个冬天，宋尚节埋头阅读历代的属灵伟人的传记，特别是约翰·韦斯利的传记。他惊叹这些人竟有如此丰盛的生命和圣灵的能力。这圣灵的能力就是他们被神大用的秘密。
     一九二六年除夕，宋尚节正跪着祷告的时候，忽然在灵里神对他说话：“我要废弃智慧人的智慧。”他听了全身战兢不已；整晚，他思考世界的智慧和人的才干的空幻，领悟到所有属灵的伟人依靠的都是神的灵，绝不是人间的学问。他整晚苦苦思索，直至一九二七年元旦的凌晨。
     一九二七年初，宋尚节决定撇下一切，单单追求圣灵的充满和能力。他不再到课堂听课，整天关在房间里祷告。直至二月十日，他求告主耶稣的血来洁净他，使他不再为自己活。神垂听他的祷告，神的灵进到他里面，他于是得着基督的生命。宋尚节并把英文名改为John（约翰）。他要效法施洗约翰，作主的先锋。
第5章 被关入疯人院

     宋尚节在纽约协和神学院进修期间，所经历的内心冲突，以及他对新神学的反感，并自己追求圣灵的能力，和重生的经过等等，他都写信给俄亥俄卫斯里大学教授华尔克博士，正如前文所述，宋尚节视华尔克为其属灵的父亲。
     华尔克也视宋尚节如同自己的儿子，华尔克从宋尚节的信中，知悉宋尚节把三年课程，赶在一年读完。华尔克觉得宋尚节体力消耗太大，睡眠时间不足，精神负荷也太沉重。华尔克于是直接写信给神学院院长柯芬博士，要求柯芬多注意宋尚节的心理健康。
     柯芬对华尔克的建议没有作出响应，因他对宋尚节已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认为宋尚节心理上不平衡和精神上不稳定。
     到了宋尚节在纽约第一浸信会教堂听了十五岁女孩子传福音之后，口口声声说那女孩子才有资格作神学院院长，说柯芬还得向那女孩子学习；凡此种种言谈，实际上中伤了柯芬。
     此外，神学院教授霍士迪本来以宋尚节自豪；特别是宋尚节身为化学博士，竟然肯屈居其下为学生。但是当宋尚节重生得救后，他在上课的时候，毫不客气地指着霍士迪教授说：“你是属于魔鬼的，你已经使我丧失了信仰，并继续使其余的这些年轻人，开始丧失他们的信仰。”
     霍士迪博士回答说：“好了，好了，你一向用功过度，实在需要休息，我们将为你寻找一个休息的地方。”
     宋尚节为人性格坦率，没有料到，别人当真以休息为借口，把他关入疯人院。
     那间精神病院，即是位于纽约白色平原（White Plains）的布鲁明德医院（Bloomingdale Hospital）。
     本来宋尚节刚入精神病院时，医生诊断他至多休息四十天就可出院。
     四十天期满，医生并没有签字批准宋尚节出院。宋尚节就向医生争论；一争论，吃亏的当然是宋尚节，疯人院把他与重病者——躁狂的病人——关在一起。宋尚节经此一教训，就哀求医生把他放回轻病房。宋尚节接着于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三日，趁着轻病房防范松弛时，跑离疯人院。宋尚节一口气跑了三里，在麦田里藏身时，被警犭追踪而至。他终于被警察押回疯人院。
     慢慢地宋尚节仰望神，神要他学习忍耐。不久，他先感化了一个看护，为他捎出信件，特别是一封向中国驻美国公使求救的信件。中国驻美公使得悉留美的优秀科学家宋尚节被无理拘禁在疯人院，大为震惊。
     另一方面，八月三十日，华尔克教授从欧洲度假回来，收到宋尚节从疯人院托人捎出的信件，立刻赶到纽约的疯人院会晤宋尚节。在疯人院，宋尚节向他属灵的父亲华尔克哭诉他在疯人院的悲惨遭遇；华尔克立刻到纽约神学院找柯芬院长交涉。华尔克声称他从宋尚节收到的信件，是美丽的，谦卑的，有基督徒馨香之气的。他从前提议为宋尚节找一个心理科医生，并非给学校一个借口，把宋尚节送进疯人院。结果，在中国驻纽约领事过问后，并有华尔克的签名担保，宋尚节才从疯人院释放出来。
     宋尚节在疯人院的一百九十三天之内，读了四十遍圣经。故此他强调，疯人院就是他的神学院。他在那里得着圣灵的教导，明白了圣经中许多深奥的道理。
     由于宋尚节烧毁了协和神学院一切的课本和教材，并宣布协和神学院的新神学书本为“魔鬼的书籍”；协和神学院也从学生的名册中涂掉了宋尚节的名字。虽然后来远东和世界各地的教会以“东方的约翰·韦斯利”称誉宋尚节；协和神学院仍一直坚称：“协和神学院与宋尚节没有任何的关系。”
     从疯人院出来之后，宋尚节前往辛辛纳提（Cincinnati），与他在美国的父母亲——华尔克伉俪——共叙天伦之乐一个月。
     一九二七年十月四日，宋尚节告别华尔克伉俪，从西雅图（Seattle）搭船径往上海。途中，他把毕业证书及获得的金钥匙扔进了太平洋中，决心一生事主。他的内心非常明亮，他要在自己的乡土上，传扬神国的福音。
第6章 神在福建动了善工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宋尚节回到了家乡兴化，他的父亲向他摊牌，认为他应该分担家庭的经济负担，并筹措弟弟们升读大学的费用。
     宋尚节向父亲说：“我已立定心志，要终身事奉神。”全家听了，就大失所望，只听到一片的哭泣声。这件事很快就平息下来。一方面宋学连身为牧师，一向以服事神为荣耀的事，并勉励人出来服事神，如今因儿子有了博士的学位，可以为家庭带来荣誉和高收入，就反对儿子献身，似乎有违平时的宗旨；另一方面宋尚节虽然志向坚定，要全时间事奉神，但他仍向现实屈服，到美以美会设立的哲理男校和哲明女校，各任八小时教职，每星期他有三天教书，四天作圣工；此外，他又把在美国时积蓄的一千七百多元拨作家用。
     同年十二月十八日，宋尚节迎娶了妻子余锦华。婚后，宋尚节又拜访了兴化哲理中学校长章义新博士（Dr．Francis P．Jones）。
     一九二八年五月，美国肯塔基州（Kentucky）威尔摩城（Wilmore）阿斯布理学院（Asbury College）的环球布道团在团长李德和博士（Dr．George Ridout）的带领下，到达上海。在伯特利教会安排下，计志文作为布道团团员，陪同李德和一行人，到福州、仙游等地布道。五月十七日适在仙游领会的宋尚节，得有机会认识了计志文。
     宋尚节从仙游回兴化后，掀起了一场风波。原因是宋尚节反对基督徒向死人的遗像行鞠躬礼，兴化的国民党党部认为他对孙中山不恭敬，还威迫哲理中学辞掉他。宋尚节这时才知道神一直要他全时间出来传道，于是辞掉教职，带领一班青年弟兄姊妹，组织一个小型布道团，在兴化、仙游之间的一百多处教会，造就信徒，广传福音。此外，他还主领奋兴聚会。
     宋尚节的布道工作有圣灵的同在，工作很有果效。虽然福建北部大型的教堂荒凉冷淡，但是宋尚节在信徒家中的聚会却叫许多人得着供应。
     宋尚节这时在福建的小村落布道，与五十位青年同工，吃着最粗糙的食物，睡在最简陋的地方。
     宋尚节讲道时，在讲台上走来走去，甚富戏剧性，在台上作出许多示范和表演；也有时走下讲台，在通道上走来走去，有时用手指指向某一会众，并能点出其所犯的罪；而最后他终能回到讲台，向会众作出呼召，要决志者走向台前，接受主耶稣作他们的救主。
     宋尚节在讲台上，毫无保留地倾倒自己，竭尽心血要把基督的生命供应给会众。宋尚节一到讲台上，也往往忘了自己，并在不知不觉中透支了其体力。他一生约引领十万人归主。
     宋尚节一生攻击新神学，反对社会福音：宋尚节在未踏入国门之前，中国的基督教正受到新神学的毒素的危害，新神学正动摇信徒的信心。燕京大学的赵紫辰，写了“基督传”，否认主耶稣是由童女所生，不承认主耶稣是从死里复活的神迹。这些新派只讲耶稣基督牺牲自己、服务社会的精神；宋尚节所注重的，乃是灵魂的归宿问题，乃是要人悔改、认罪，接受主耶稣为救主，得着重生。
     宋尚节对当时中国各地传道人的恩赐和特长，有很敏锐的观察力。宋尚节曾说：“很多人都比我好。论解经，我不及倪柝声；论讲道，我不及王明道；论写作，我不及陈崇桂；论音乐，我不及赵世光；我没有周志禹的耐心；我没有计志文的得众望、受欢迎。只有一项我是强过他们的，就是在事奉神的事上，我比他们更加卖力。”
     美以美会的兴化年议会干事郜温柔（W．B．Cole）曾于一九二八年七月二十六日从仙游致信上海伯特利教会的胡遵理，说，宋尚节是年青一代的领袖，他彻底奉献自己，并大有能力，又说，宋尚节在成长中，复兴方开始。
第7章 带进南昌大复兴

     一九三零年一月一日起，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在诚静怡带领下，推动五年奋进布道运动。福建美以美会的会督高智派宋尚节到中国北方去考察平民教育总会干事晏阳初博士（Dr．James Yen）所推展的平民教育方法。宋尚节途经上海时，听闻中华基督教协进会在江苏省的湖州举办一个华东基督化家庭运动。参加那次会议的有一百多位代表，宋尚节来时穿戴简陋，皮肤黝黑，看起来十足的像一个乡下佬。由于不懂得当地方言，宋尚节没有加入讨论，总是一言不发。有一天在祷告会，宋尚节被圣灵催促，开声祷告，祷告时是那么充满能力，以致在广学会工作的美国长老会传教士梅立德夫人（Mrs．Frank M．Millean）在祷告后找他交通；梅立德夫人惊讶地发现，宋尚节竟操一口流利的英语，再谈下去，又发现他是一位学识饱满的科学博士。宋尚节立刻被邀请在小组中发言，谈他在福建三年来事奉的经历，以及他推动家庭聚会的心得。接着宋尚节在大会中演讲，再下去连续在湖州的教会、学校、医院讲道，宋尚节后来曾说：“湖州是我出外布道的处女地。”
     离开湖州，宋尚节前往南京，拜访前兴化哲理中学校长章文新。章文新这时任教于南京金陵大学。宋尚节如今对章文新有更深入的认识，原来章文新深入研究历代的属灵伟人，包括马丁路德、约翰·韦斯利、佐治·佛克斯、爱德华滋等。
     宋尚节到了河北定县，与平民教育之父晏阳初会了面，在定县只住了两天。宋尚节虽然佩服晏阳初的教育方法，但他所关心的，仍是人的灵魂的归宿问题。
     从北方回来途经上海，在上海等船回福州期间，宋尚节接到南昌美以美会舒邦铎牧师（Rov．William Shubert）的邀请，要宋尚节到南昌去领会。宋尚节回家心切，推辞说无法来。结果宋尚节突然病倒，住进上海伯特利医院，在病中他听到神有话对他说：“去，南昌工作的时间到了，你去吧，为我打美好的胜仗。”
     在南昌的舒邦铎牧师，与另一位同工，从一九三一年元旦起，已经连续五十天为南昌的复兴祷告。就在他们第五十天祷告时，宋尚节到达南昌。
     宋尚节第一星期先在保灵女子中学和豫章中学传福音，几乎两间中学的学生都悔改信主了。
     第二个星期，宋尚节讲道时，看见圣灵明显的工作，每一次他讲道时，房子好像被火烧起来。他一天讲三次道，他的皮鞋，磨损了讲台上的油漆，以致于弟兄们要求他穿上橡皮底鞋。他每堂讲道，讲完后衣服便湿透了，一天至少要换三套衣服。会众听道后，为罪受责备，痛哭不已，有时祷告到只能以哭泣来结束。在在南昌期间，宋尚节曾往九江讲道，参加的有四百多人。特别是宋尚节在九江同文中学传福音，几乎全校信主。学生信主之后，还在课余，四出抢救灵魂。这是九江空前的一个大复兴。
     一九三一年三月五日，那是一个难忘的夜晚，那一夜舒邦铎彻夜不寐，长跪祷告，痛哭流涕。宋尚节听见舒邦铎大声向神疾呼：“神阿！你今日若不复兴南昌教会，尚待何时？神阿，你若再不施怜悯，我留守此地，又有何用？神阿！这次不复兴南昌教会，有违我献身为你、远涉重洋来华的初衷，愿你彰显你的能力，得着你当得的荣耀。”宋尚节听了舒牧师的祷告，大受感动，他起床穿上衣服，诚诚恳恳地祷告：“主阿！我该如何？我是否真的要看见复兴？哦！彰显你的能力，用我们！我们仰望你。”
     宋尚节的信息，先集中讲罪，听的人随着对付罪，甚至校长向学生认罪，教员彼此认罪，同学之间抱头痛哭对付罪。
     讲完对付罪之后，宋尚节就讲圣灵的充满，南昌经历了五旬节的灵洗，教会得着了空前的复兴。
     宋尚节总结了南昌大复兴的三个秘诀：（一）彻底地对付罪、认罪；（二）祈求圣灵的充满；（三）公开为主作见证。宋尚节这样说：“我曾读约翰·韦斯利的传记，每当他传福音时，许多人悔改归向基督。我曾经憧憬有同样的经历。如今我开始有这经历。但愿真理的灵为着神的荣耀和人的得赎，继续引领我投入更大的事工。”
第8章 加入伯特利布道团

　　宋尚节从河北定县考察平民教育回到上海。汤仁熙牧师介绍他到上海守真堂、鸿德堂作见证。
　　由于六年前，计志文随魏克斯到福建布道时，宋尚节已认识了计志文，宋尚节趁这机会去拜访石美玉和胡遵理和伯特利教会，并获邀在伯特利教会的礼拜堂讲道。他讲的是“孩童奉献，五饼二鱼，”会众多达七八百人。
     一九三一年二月，伯特利环游布道团成立，由计志文（Andrew Gih）任团长；团员有林景康（Frank Ling）、聂子英（Lincoln Nieh）、李道荣（Philip Lee）。五月间，伯特利布道团征得石美玉、胡遵理同意，邀请宋尚节加入布道团。宋尚节经过考虑，不计较任何待遇，毅然成为布道团成员之一。在宋尚节考虑加入伯特利环游布道团时，汤仁熙牧师警告宋尚节，说胡遵理教士很专制。宋尚节答说：“伯特利的人十分欢迎我。”梅立德夫人插嘴说，以后你就知道了。
第9章 北京大复兴

     一九三二年夏季，伯特利布道团应邀到烟台布道。在可容一千五百多人的教堂，坐得水泄不通。圣灵大大作工，复兴的火燃遍了整个山东，许多年青弟兄姊妹火热地传福音，纷纷组织布道队，支搭帐棚传扬福音，得救的人数，大为增加。
     一九三二年冬天，伯特利布道团前往北京，住在长老会的宿舍。信徒们冒着寒冷的天气，一清早七时，就开始祷告聚会。到了早上十时，宋尚节解经；下午则由计志文领会；晚上则由宋尚节讲道。本来参加聚会的人只有十数字；几天后，聚会的人数增加到两百人。
     宋尚节在北京讲两次道，计志文讲一次道，这样的安排，后来传到上海伯特利教会胡遵理耳中，她就觉得分配不匀。她不悦宋尚节唱重头戏；在胡遵理的眼中，计志文是她重点培养的接棒人。
     这时北京的教会已经复兴起来，连教会的领袖也复兴起来。后来伯特利布道团的同工们应约要到顺德去布道；宋尚节则因为放不下北京的工作，不愿意随团离开。布道团只好用拈阄的办法来解决争议，结果留宋尚节一个人在北京。
     神继续祝福宋尚节的事工，宋尚节移到亚斯立堂讲道，有七八百人——大部分学界人士——归向了基督。宋尚节于是组织五十个布道队，以救世军会场为总部，四处传扬福音，一下子得救的人又增加了二三百人。这时到宋尚节住处参加祷告的人已经接近一千人。许多人痛哭认罪，但是一祷告完，就享受到赦罪的平安。
     接着北京各教堂摒除门户之见，举行联合布道大会，在最宽阔的公理会教堂举行。宋尚节在北京连续作工三十二天，带领二千多人信主。在教堂里，很多人睡在长凳上，以便在清晨的祷告会中，能占一席位。
     关于这次北京大复兴，长老会的连瑟牧师（Rev．James P．Leynsc）写一封信给上海的伯特利教会，述及：“这次北京大复兴，是语言文字所不能形容的。主垂听我们的祷告，远超过我所敢想所敢求的。认罪、悔改、决志信主、灵性得着造就，已是日常的事，弟兄姊妹们万众一声地祈祷赞美，真是闻所未闻的奇事。”
     另一位美北长老会牧师覃理牧师（Rev．C．Stanley Smith）说：“宋尚节博士在北京留下了一个极大的影响。”
     胡遵理对这些事却有不同的看法。她认为宋尚节喜欢个人行动，不愿意接受集体生活：又说宋尚节喜欢在大城市活动，留下计志文等同工在山西的穷乡僻壤吃苦。胡遵理无视一个事实，宋尚节在北京被神使用，带领数千人得救，把北京城翻转过来；福音从此传开，给北京教会带来一个空前的大复兴。
     胡遵理教士，一八七四年三月生于美国，是胡佐治牧师（Rev．George Hughes）之女，来华前曾在美国救世军服务，故有军人的纪律精神，性格也就刚毅强项，来华后在江西省九江，任诺立书院校长。一九二零年春天，胡遵理和石美玉脱离了美以美会，她亲率二十余名诺立书院的教职员和毕业生到上海，租了上海制造局路一栋三层楼房，取名上海伯特利教会。一九二一年，又创设伯特利中学，胡遵理亲任校长。计志文、胡美林等是该中学第一届毕业生。一九二五年胡遵理又开办伯特利圣经学校——伯特利神学院的前身，胡遵理又亲任校长，后来才由她的学生蓝如溪、计志文等主管神学院。一九二八年，胡遵理又秉承她父亲胡佐治牧师生前主编的《圣洁指南》（The Guide to
Holiness），创办中文版的《圣洁指南》），由其养女胡美林任主编。胡美林原名王玉星，自幼失恃，十三岁由胡遵理抚养，并改姓胡，在美国阿斯布理学院（Asbury College）学成回上海。胡遵理另一养女为蓝如溪。
     且说宋尚节回到上海后，便与计志文等同工立约，不再分开，愿意同地同工、集体行动。但是人的个性不是一下子可以改变的，宋尚节和胡遵理的冲突一直暗藏内心深处，彼此仍存有芥蒂。由于计志文是胡遵理钦定的接棒人，宋尚节和计志文也不甚融洽，两人貌合神离。
     伯特利布道团这时对工作作出新的安排，在《圣洁指南》中，宋尚节的讲章最多只能刊出两篇，减少他的曝光率；在未来的布道会中，每日布道会次数，规定必须是双数，若是每日四次，则宋尚节、计志文各两次，以便平分秋色，谨防宋尚节锋芒盖过计志文。
     搁下不谈宋尚节和胡遵理之间的隔阂，因为人总有软弱、失败的地方；正像所有基督教的机构和教会一样，我们的神是充满怜悯、充满恩惠的神，伯特利布道团一直有神的祝福，事工有果效，每次布道会上都有神的同在。
     宋尚节主领聚会时，在讲台上跳来跳去，将植物连根拔起，他讲道时，自己似乎进入了忘我的境界，听众也听得出了神。与此同时，圣灵彰显了能力，攻入了每个刚硬的心，使人为罪，自己责备自己，从而祈求主的宝血的洁净，接受主耶稣为救主。
　　一九三三年初，布道团前往山东布道。阿保罗（Paul R．Abbott）在所著的《复兴运动》一书中，评述这次山东复兴运动中归向基督的人，涵盖了不同阶层、不同出身的人：“杀人无数的盗匪、贪赃枉法的官吏、作威作福的士兵、无政府主义的学生、不忠不义的仆婢、多妻妾者、儒士学者、精明现实的商贾、人力车夫、乞丐、老幼男女、城市农村的人，他们都同受感动，悔罪离恶，并向人求宽恕，以行动作出响应。”
　　宋尚节加入伯特利布道会期间，到过山东、东北、西北、南方诸省工作，所传扬的是纯正的福音。最可取的，是布道团不分宗派，促进各地教会本色化，推动各地教会迈向自立、自养、自传。其间聚会次数接近一千七百次，聚会人数约四十四万，信主及坚信者达二万五千人。
第10章 离开伯特利布道团

     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八日，伯特利布道团从彰德乘搭火车往长沙途中，计志文向宋尚节毫不容情地提出了一些尖锐的意见。这些意见长期压在计志文心头，不吐不快；有些意见，与其说是计志文个人的意见，倒不如说是反映了胡遵理的意见。计志文要宋尚节承认自己有这些过失：
     一、宋尚节不肯赦免人，而又为自己留名；
     二、宋尚节亏欠伯特利教会，没有坚持“拔除罪根”的教义；
     三、说宋尚节贪财，小礼物归公，大礼物归己。
     宋尚节听了颇为愕然，贪财一项，完全出乎误会；他一生布衣粗食，生活朴素，一度放弃了北京大学教授的丰厚收入，如今到处卖命传福音；绝非一般人所可比拟。但是宋尚节认为，既然多年的同工说出他这么多罪来，他觉得惭愧，就与同工们跪下来，一起祷告，求神赦免他，求同工们赦免他。
     计志文等同工到了长沙，接到上海伯特利教会胡遵理的电报。胡遵理再三催促计志文单独返回上海，说要改组布道团。先前胡遵理要宋尚节不可单独行动，要与计志文同地同工，如今单独电召计志文回上海，宋尚节心中己觉蹊跷。
     宋尚节在长沙，是住在陈崇桂家里，十一月十一日，宋尚节接到胡遵理来信，说她听到北京长老会要延聘他当牧师，故她已将布道团解散，另组一个布道团，由计志文任团长，并要求宋尚节即刻回上海，把一家大小搬离伯特利。
     宋尚节是否有意改投北京长老会，胡道理应向宋尚节求证，不应把听闻的消息作为开除宋尚节的借口。还有，宋尚节若萌去意，胡遵理可以加以挽留，而不应把他一家大小扫出门。
     这时宋尚节身在长沙，已答应到衡阳领会，并须林景康作翻译；宋尚节反正已被通知免职，就依照陈崇桂建议，覆电胡遵理：“衡阳会期已定，先公后私，工毕即返。”
     宋尚节把复兴的火带到衡阳，三间教会联合起来，举行奋兴大会，与会者有七、八百人，在一星期中，每日聚会两次，挑旺了信徒的心，使信徒们愿意付出代价，忠心不渝地追随主。
     同年十二月二日，宋尚节回到上海；翌晨，胡遵理对宋尚节说：“你的己未死，未成圣洁，讲道态度不够好，许多西方人反对你叫人列罪状，所以使布道的门封闭。”宋尚节只回答一句：“请你为我祷告。”宋尚节搬离伯特利之前，胡遵理还侵犯了他的隐私权，拿走了一万多封别人写给他的私人信件。


第十一章 环球复兴祷告运动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当宋尚节还在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攻读学位的时候；在中国上海，神感动了当时在上海编纂中文圣经百科全书的美南长老会牧师林安德博士（Dr．Henry M．woods）及其夫人，他们思念到歌罗西书一章二十四节所说的话：
     “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林安德夫妻两人受到圣灵的催促，发信给：二十多位基督教领袖，邀请他们于一九二四年元旦，到林安德在上海虹口狄思威路七百十五号的住宅，一起为环球的复兴祷告。参加那次历史性祷告聚会的，还有余慈度、美北长老会的路崇德牧师（Dr．Walter Lowrie）、美南浸信会的万应远牧师暨师母（Dr．And Mrs．Robert Bryan），美南长老会的吴板桥牧师暨师母（Dr．And Mrs．S．1．Woodbridge）、宣道会的伍恩素（Ethel Woodberry）和伍恩兰（Ora Woodberry）两姊妹、伯特利教会的胡遵理、和安汝慈（Ruth Paxon）、戴卫斯（Edith Davis）等。这次祷告聚会就是环球复兴祷告运动（World Wide Revival Prayer Movement）的开始。
     环球复兴祷告运动的负责人林安德又邀请到中国内地会的总监何斯德（D．E．Nostc）和中国长老议会会长路崇德，一起带领这个运动。
     一九二五年春天，环球复兴祷告运动先在上海的江湾圣经学校——余慈度所主办——有灵修聚会，由余慈度讲“七个时代。”
     一九二五年六月，环球复兴祷告运动又在上海苏州路的新天安堂有十天的复兴聚会，由魏克斯牧师（A．Paget Wikes）讲道。聚会时被感动献身的，除了前面第六章述及的计志文之外，还有赵世光等。由于聚会满有神的同在和祝福，又继续聚会了四十多天；计志文更请福州的王载弟兄为他施浸。
     环球复兴祷告运动破除了一切宗派的界限；竟邀请福州无教派的王载弟兄担任翻译，这是林安德师母和胡遵理跪下来寻求主的心意时，不约而同地有同一感觉，而彼此印证的。
     一九二五年上海大复兴之后，环球复兴祷告运动又派发小册子给参与运动的代祷者，小册子即是那本打动人心的《不可言述的另一半》（The half Cannot Be Told）。
     计从一九二五年初，至一九二八年底，也就是宋尚节留学美国期间，遍布全球五大洲的一万二千个信徒，虔诚地、全心全意地向神恳求，在复兴全球之前，首先复兴中国的教会。神也确实垂听这些隐藏者在密室的祷告，以他的智慧和权能，装备了许多器皿，包括倪柝声、王明道、宋尚节等。
     宋尚节于一九三一年五月参加伯特利布道团之前，环球复兴祷告运动已经把《戴德生的生平》分发了一万多本，戴德生的儿子戴存义博士（Dr．F．Howard Taylor）于一九三一年八月二十六日曾写信向林安德师母致谢，声称许多人围着环球复兴祷告运动所分发的书籍和通讯稿件而得着属灵的帮助。
     虽然胡遵理拿走了宋尚节一万封信件；但是林安德师母于一九三三年底，借着与同工们的通讯，仍不时报导宋尚节的行踪和动向。
     宋尚节脱离了伯特利布道团，初期赋闲在家，有一种被神遗弃的失落之感。伊莱贾当日向万军之耶和华说，只剩下我一个人；哪知耶和华为自己留下了七千人。宋尚节以为只剩下他一个人，哪知道神还留下了隐藏的一万二千人。
     林安德师母带领的姊妹祷告团，包括余慈度、安汝慈、戴卫斯、石美玉、伍思兰、胡遵理等。她们一直为着中国教会的复兴祷告。她们认为，环球复兴祷告运动在中国的上海发起，故此她们求神先复兴中国，再进一步复兴全世界。林安德博士带领的弟兄祷告团，也继续不断地为中国神仆们——包括宋尚节——祷告。
     神垂听信徒们的祷告，上海的福安堂、鸿德堂、景林堂、清心堂的大门相继为宋尚节打开；接着江苏、安徽、山东、河北、浙江五省的大门也随着打开。日本大举侵略中国时，战火在中国大地燃烧，宋尚节奋不顾身，赶在即将发生战事的地方，大传福音，抢救人的灵魂。神奇妙的保护他，并以神迹奇事随着他，听了他的道而接受主耶稣的人直线上升。
     正如上述，由于内地会的总监何斯德和中国长老会的领袖路崇德都是环球复兴祷告运动的推动者，各地的内地会同工和长老会同工，不也余力地向宋尚节提供各项支持——特别在代祷方面。
     在此录下两封信件，是环球复兴祷告运动的代祷者，写信给林安德伉俪，而被摘录下来的。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在江阴的一个传教士来信：
     “你们的职事若要有果效，必须要有充足的祷告和充足的爱心。谢谢你们众人的祷告——包括在江阴数百信徒的祷告，江阴在十一月份看到圣灵奇妙的作为，无数人重生得救。中国杰出的布道家之一，宋尚节博士，是神大用的器皿和神倾倒祝福的管道。”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宋尚节在新加坡布道，个中情况，林安德师母曾发信向全球的代祷者报导；以下是新西兰的伯来本船长（Capt．H．S．Blackburne）的复信：“我非常高兴收到你一九三七年六月的信件，我希望能收到多几份通讯，以便找可以送给那些有负担的人……多么喜乐听到宋尚节博士在新加坡和其它地区的好消息。B先生对于美南浸信会的女传教士Miss Mary Crawford所著的《山东大复兴》一书感受深刻。B先生特别要求有更多份的通讯，以便寄往英国、德国、夏威夷、中国、澳洲、新西兰等地。”
     一九二五年的环球复兴祷告运动的目标是环球的复兴：中国的复兴只是起步，是运动的起点；而在中国复兴后，其它国家也必相继复兴。
     不久，宋尚节的视野也被打开，看到福音的广传是环球性的；他终于被神带领，跨出国门，到大陆以外的地区布道。
     一九三五年中，宋尚节申请往菲律宾的签证，这时主应许宋尚节：有“隐藏的宝贝”为他存留，宋尚节始终不明白什么是“隐藏的宝贝”，事实上这时林安德伉俪重点地把宋尚节的名字和事工，披露在环球复兴祷告运动的通讯上，请求隐藏的一万二千人为他代祷。
     一九三五年六月，宋尚节到菲律宾布道。有八百人听他讲道，他不殉情面，谴责那些陷在罪中的人，特别谴责那些挂名的、有名无实的基督徒。同年，宋尚节又首选新加坡，在十四天之内，讲道四十多次，共计有一千五百人蒙恩归主，八十多人献身事主。从新加坡，宋尚节越过马六甲海峡，马不停蹄地在马六甲、槟城、苏门答腊、实兆远等地布道，带领数千人归向了基督。十月十八日他重返新加坡，有一星期的全岛布道运动，从而燃起了复兴的火，估计有四千人悔改信主。
     一九三六年四月，宋尚节应台北长老会之邀，到台湾布道。当时台湾尚在日本人的统治之下，宋尚节在台中、台南、台北讲道，造就了许多信徒；神又借着宋尚节，医治了许多人，众人因着这些神迹奇事，把荣耀归结神。
     一九三六年九月，宋尚节又到南洋，先后在新加坡、诗巫布道。在诗巫有十天的传福音聚会，决志信主的有一千五百多人。接着宋尚节又往马来亚的吉隆坡、巴生港，和缅甸的仰光工作，各地都有人蒙思得救。
     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日，宋尚节到达法国人统治下的越南，先在河内传福音，再往水隆讲道，接着又往西贡、蚬港等处布道。宋尚节突破了国界疆域的限制，全身投入环球复兴运动。他认识到，福音不单单是为着中国人，也是为着不同肤色、不同种族的人。
     一九三八年下半年，宋尚节到达泰国曼谷，在曼谷的心联堂讲道。之后在泰国南部的佛统讲道七天，然后再到新加坡作培灵工作；再由新加坡，一口气地前往吉隆坡、怡保、太平、实兆远、槟城布道。宋尚节到了槟城时，已经疲乏不堪，他不懂得节制自己，过度地透支了自己的体力。有一次他甚至需要别人用帆布床把他抬上讲台，翻译的人将他的耳语大声译给会众听。他的劳苦并不徒然，各地都有众多的人蒙恩得救。
　　一九三九年一月，宋尚节抓住最后的机会，再度作环球布道工作，他前往印度尼西亚，在爪哇岛的泗水讲道。之后前往梭罗、万隆、雅加达、巴城领会。宋尚节自知时日不多，不能长此有机会，在同年的五月，再到新加坡、泰国为主作工。在泰国，他先后到过曼谷、佛统、佛丕、南邦等地。泰国的马可牧师（Boo Mark Gitcsarn）作见证说：“宋尚节谈话很少，讲道很多，祈祷最多。宋尚节无论在哪里，讲道的最后一天，必定以祈祷治病。结果是：盲者能看见，跛者能行走，哑者讲话；许多的奇难杂症，都得痊愈，而且这些痊愈，都是真实而持久的。”
　　一九三九年底，宋尚节重返爪哇，在巴城、茂勿、泗水、孟加锡作最后的冲刺。当他在一九四零年初回到上海时，已经是一个衰弱不堪的病人了。他被发现患上结核性痔漏，在上海大公医院动了手术。手术后他的疮口再度发炎，他仍是只好留下家人在上海，只身前往北京。临行前，他说：“我一向为别人的病祈祷，现在别人一定要为我的病祈祷了。”
第十二章 持续不断的祷告

     如果有人要问：神为什么大用宋尚节；答案是：他持续不断地寻求神、渴慕神、祷告神。
     当宋尚节离开伯特利布道团之后，《圣洁指南》不再刊登宋尚节的稿件；但是《布道杂志》、《晨星报》、《通问报》报导他的动向；最有影响力的，是至少拥有一万二千名代祷者的环球复兴祷告运动的《通讯》上，仍报导宋尚节的消息。
     一九零零年，美国的叨雷，开始了环球的祷告运动，祷告了一年之后，宋尚节出生了，有理由相信，当宋尚节在母胎中，已被神拣选，参与这项环球复兴祷告运动。
     一九零一年十二月，叨雷等的祷告被神垂听，叨雷开始了环球之行；在叨雷出发之前，有五千人为他祷告。当叨雷到达澳洲的墨尔本时，有一万人天天为他祷告。（请参阅《叨雪小传》）
     叨雷的儿子，由于姓名与乃父相同，这里称他小叨雷。小叨雷于一九一三年从普林斯顿神学院（Princeto Thcologlcal Seminary）毕业后，受美国长老会海外宣教部差遣，到中国北方作差传工作。小叨雷，和路崇德等长老会同工，持续地与林安德伉俪，废寝忘食地为环球的复兴而祷告。
     应知道老叨雷于一九零三年离开爱尔兰的贝尔发斯特（Belfast）时，码头上涌现了数千人送船的感人场面。同样地，当小叨雷从《通讯》得知宋尚节离开新加坡时，竟有近千人在码头送行，场面感人；曾为宋尚节祷告的小叨雷，心里深受感动。
     一九四一年八月五日，宋尚节写信给舒邦铎，这样说：“在我祷告时，神清楚指示中国教会，大复兴的日子到了。这个复兴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圣灵自己的工作。一般工人……应同心合意地联合起来，作一个长期的祷告……领他们祷告主耶稣所要的祷告。”
     舒邦铎见证说，宋尚节是一个持续祷告的人，曾有成百上千的人，请求宋尚节为他们祷告。宋尚节随身携带的祷告表，有好几千张。舒邦铎又说，我在南京时，听见宋尚节哭泣、唉哼、灵里受痛苦，为他领过聚会的各地的人祷告。
     宋尚节初期一人住在北京的西山，后来舒邦铎牧师乘领会之便，送宋师母到北京。那时，神光照了宋尚节，给他看见，他已往不应该完全否定宣教士的事工。宋尚节流着泪对舒牧师说：“阿！舒牧师，神一直在管教我，他对我说，我对于宣教士的批评太苛刻了。”
     舒邦铎回答说：“哪里的话，宋博士，我们需要接受批评；我认为，你能找出我们的缺点，乃是出于神。”
     必须承认，许多宣教士失去了见证，强调社会福音，提倡以人的善行，来代替神的救赎。宋尚节对艾迪（Sherwood Eddy）、穆德（John Mott）、贺川丰彦（Tojohito Kagawa）的责骂，实在是义怒，是出乎神的。
     认真地说，像吴耀宗、赵紫辰、余田章等华人，也照样提倡社会福音，一致追随纽约协和神学院的霍士迪。前文说过，正是霍士迪把宋尚节关入疯人院，对宋尚节进行了惨不忍睹的迫害。这样说来，在华人之间，也有社会福音派，也有许多未清楚得救的基督徒。宋尚节对中华基督教全国协进会会长余田章的多次责备，反映了宋尚节对社会福音派毫不妥协的态度。
     舒邦铎虽在北京为宋尚节辩解，宋尚节没有原谅自己，他继续坚持地说下去：
     “不，你们离开家乡的亲人，并你们的国土，为了在中国传扬福音。你们已经作出伟大的牺牲，可是我在过去却批评你们，我请求你代表所有的传教士，赦免我。”
     宋尚节的认罪是彻底的。是的，当叨雷在十九世纪初开始踏出美国的国门时，有五千人为叨雷祷告；当宋尚节初次踏出中国的国门时，世界各地有隐藏的一万二千人为宋尚节祷告。宋尚节可以责备那些离经叛道的社会福音派，但是他不能抹煞、责骂全部宣教士——内中有不少清心爱主、传扬纯正福音的宣教士——其中就有舒邦铎。
     舒邦铎于是为宋尚节，向神祈求，流着泪祷告。舒邦铎说，主阿，我们需要他，求你使他的圣工延续，好像你当年曾延长希西家王的寿数一样。
     由于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海路断绝，通讯受阻，而又多人迁徙，以致地址变动，许多信件无法按址投寄。我们无法判断，有多少人收到《通讯》；但是可以肯定说，至少仍然有数千定居美国的人收到《通讯》，这些人继续为宋尚节祷告。神果然垂听了舒邦铎和数千代祷者的祷告，延长他的寿命两三年。
     在北京西山，宋尚节有机会和三个女儿在一起。他的女儿宋天真作见证说：“一家大小在一起时，每人要开口祷告。”祷告的灵充满了这个家，并为这个家带来持续的祝福。
三十五、倪柝声(1903-1972, Watchman Nee)
让我爱而不受感戴，让我事而不受赏赐；
　　让我尽力而不被人记，让我受苦而不被人睹。

　　只知倾酒，不知饮酒；只想擘饼，不想留饼。
　　倒出生命来使人得幸福，舍弃安宁而使人得舒服。

　　不受体恤，不受眷顾，不受推崇，不受安抚；
　　宁可凄凉，宁可孤苦，宁可无告，宁可被负。

　　愿意以血泪作为冠冕的代价，愿意受亏损来度旅客的生涯。
　　因为当你活在这里时，你也是如此过日子，
　　欣然忍受一切的损失，好使近你的人得安适。

　　我今不知前途究有多远，这条道路一去就不再复原；
　　所以，让我学习你那样的完全，时常被人辜负心不生怨。

　　求你在这惨淡时期之内，擦干我一切暗中的眼泪；
　　学习知道你是我的安慰，并求别人喜悦以度此岁。
第一章 早年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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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格言诗是倪柝声弟兄在一九三零年代写的，这首诗很恰当地概括了他的生平和职事。

倪柝声在一九零三年十一月四日（农历八月十五日）生于中国的汕头市，他的出生是神对他母亲祷告的答应。他母亲倪林和平生怕她会像她那位生了六个女儿的表姊那样只生女儿。和平已经有了两个女儿，在那时她虽然只是一个挂名的基督徒，然而她求神给一个儿子，并且许愿要把他献给神。第二年她就生了一个儿子，并按着倪家宗族的辈分取名为述袓，意思是继续光大祖先的荣耀，他一直用这个名字，直到一九二五年才改名为柝声（击柝守望之人）。

倪柝声在六岁时随家人回到原籍福州，他从由家里聘请的老师那里受到初期的教育，学习书法，读了两千年来成为中国文化基础的四书、五经。在学习上他一开始就显出他的聪颖敏慧，在儿童时期柝声很活泼好动，因此他比他两个姊姊更多受到责罚，他的两个姊姊为了保护弟弟免受责罚，有时就把柝声闯的祸揽到自己身上代他受过。

一九一六年倪柝声十三岁就读由行道会（圣公会）于福州所创办的三一书院，接受西方式的教育。从该校可以直接升读英国的三一学院，而这里的教师，主要都是出身于都柏林三一学院的爱尔兰籍宣教士。由于他卓越的才华，无需怎样用功都能名列前茅。他虽然遵守了基督教的传统，受了洗礼，领了圣餐，上了主日学等等，可是他并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作他个人的救主。他贪爱世界，且寻求属他的荣耀；他喜欢读小说，看电影；他给报馆投稿，又用他所得来的钱去买彩票，他曾一度担任过学校里学生会的主席。

在这个时期，中国正经历着全国性的动汤不安。柝声作为一个青年，自然也会受到在他四周发生的政治运动的影响，与此同时，他对教会和传道人显出了强烈的憎恶。他藐视传道人，认为他们都是西教士的走狗。当他父亲告诉他说，他已经被许愿给神，长大了作传道人时，他极不同意；他坚定地回应说不能那样，他清楚说出他已按照一个极不同的方向计划了他的前途。倪柝声发誓说他决不作一个传道人。
第二章 得救

一九二零年二月下旬，有最初的华人传福音者中之一位余慈度小姐来到福州，在美以美会天安堂领复兴聚会。柝声的母亲，跟余慈度早就认识，她去参加聚会并且得救了。中学里的男生本可以自由参加这些聚会，也有一些男生去参加了。可是柝声却一直不去，他母亲请过他去参加，他却谢绝母亲的邀请。在那个时候，他确实恨他的母亲，因为在一月分初，寒假末了的一天，家里的一只很值钱的瓷花盆被打碎了，他的母亲认定是她儿子柝声干的，就使他受了一顿叫他感到屈辱的责打；后来虽然她发现她打柝声是打错了，但她并未认错。

现在倪家妈妈已经得救了，她开始举行家庭聚会，当她坐在钢琴前要弹第一首赞美诗时，她深深地受到神的灵的责备，叫她必须在正式聚会之前向儿子公开认罪。令全家人感到极其惊奇的是她忽然站了起来，走到她儿子旁边，用手臂搂着柝声，并且哭着说：“因主耶稣的缘故，求你饶恕我冤枉打你并且向你发怒的罪。”这件事深深地摸到了柝声的心，他从来没有听说过中国人的父母能这样子蚀面子，如果生他的母亲能有这样的变化，那一定在这位外地来的传福音者的讲道中有点什么很有能力的东西。他想基督教必定是比一些信条更多得多，这位传道小姐是值得去听一听的。于是在次日早晨，他就告诉他妈妈说他准备去听余慈度小姐讲道。

年轻的倪柝声照他所许诺的去聚会了，就在这一个晚上，他的心被福音摸着了，他知道耶稣基督的福音是真的，他对于接受福音当然是毫无疑难的，但他有一个严重的不安。一九三六年十月十八日在鼓浪屿的同工聚会上他提到他自己得救的故事，下面是他自己的见证。

在一九二零年，当我参加了余慈度小姐领的复兴会之后，我心里经历着很大的斗争。一方面我必须解决我接不接受耶稣基督作我的救主这个问题：另一方面我还必须解决我是否决定做他的仆人的问题。因为我感觉到我若接受耶稣作我的救主，我也必须同时接受他作教的主；我就该一生服事他。那时我才十七岁，我有过许多美妙的理想，我花了很多力量为着将来编制了一个伟大的计划。在这一点上我可以谦虚地说，（在座中有几位是我的同学，他们能为它的真实性作见证，）我若努力去实行我的计划，我是很容易成功的。因此，我接受主的救恩必须是双重的：我必须不但是从罪恶里被拯救出来，我还必须从世界里被拯救出来。我深信我不能不理主的呼召，我不能光做一个得救的人而不作一个事奉的人，我要这两件事同时出现。

那天睌上（一九二零年四月二十九日），时已深夜，我独自在房间里要解决这两个问题。我跪下祷告，起头我并没有什么话要说，过一会儿，在我毫未想过的情况下，开始看到我许多的罪显在我的跟前，我看见我是一个罪人，我生命中从来没有像这样子地看见我的罪。是的，我实在看见了我的罪；而同时，我也看见了主耶稣。一方面我看见我的罪是那么乌黑，而另一面我也看见主耶稣的血是那么鲜红；我看见主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他亲身担当我的罪，好像主亲口呼召我说：“我已经担当了你的罪，我正等候你来！”在这种大爱的冲击下，我怎能再抗拒呢？过去我曾嘲笑信耶稣基督的人，然而那天睌上，我再也不能嘲笑他们了。我求主赦免我的罪，我承认我的罪，这些罪的重担就立时脱落了。

正当那时，在我身上发生了许多新事情。我第一次确认我是一个罪人，我第一次祷告求主赦免我的罪，我第一次把真喜乐和平安接进我的心中，并且也晓得我从前的平安喜乐都是假的。祷告之后，我站起来，感到极大的自主，我整个的房间似乎像是充满了光，我不晓得我身处何境。

过去那些年，我所计划的所有事情都完结了。对别人来说，放下他们的理想和计划也许还容易；可是对我来说，这一件事实在证明为极其艰难。然而那天睌上我接受了一个新的生命，我的得救和我的蒙召这二者就同时解决了，从那一个夜晚起，我从不怀疑我的蒙召；就在那一个时刻里，我知道主已经救了我，我知道他曾死过并且现今为我活着；所以我也必须为他死，为他活，我必须一生服事他。

我得救以后，还继续在学校里读书，当其他同学带着小说到课堂上去读时，我郤带圣经。以后不久我去上海，到余慈度小姐那里，为要学习服事主，可是只住了一个短时期，她就叫我回去，她没有解释为什么这样，她只简单地说留在那里对我没有益处，后来我明白问题出在我身上──那是因为我作为一个青年人，我喜爱美食、华衣，并且早上腄到八点钟才起床。

回到福州以后，我继续我的学业，我不灰心，因为我知道神已经呼召了我，我知道我有许多软弱，但是神并没有丢弃我，虽然我有时发脾气也显出别的一些坏习惯，但是我的同学们仍然公认我的确跟从前不一样。
第三章 蒙召

当我刚得救的时候，我还不晓得怎样引人归向基督，我想我对他们讲的话越多就越好，如果我多多的讲，人就能得救。但是我完全失败了，因为没有人得救。我觉得我毫无能力。

以后，我遇到一位刘教士（Miss Groves），她问我自从我得救以来领了多少人归主，我回答说，我向我的同学传了福音，只是他们不愿听从，所以毛病出在他们身上。可是她却认为毛病可能出在我身上，她进一步查究下去，并问我是不是在神和教中间有什么阻隔──是不是有什么隐藏未承认的罪。我不能不承认是有这种事情。她问我愿不愿意马上对付，我对这一个查问作出了肯定的答覆。

她进而又查问我是怎样向人作见证的。我说我没有计划，我只是讲我觉得喜欢讲的东西，而不管他们听不听。她告诉我这样做是错误的：“你先要对神誽，以后才对人说。在你向他们为神说话之前，你首先要把人放在神面前，你要祷告神，寻求明白神要你为谁祷告，把他们的名字写在本子上，天天为他们祷告，以后在机会到了的时候，你就向他们传福音。”她的劝告我接受了。

就在那一天，我对付了许多的罪和不义，我求主用血洗净我并且赦免我的罪。从那天以来，我为那些名字记在我本子上的人祷告，起头我不断地为他们祷告。我觉得这样作更困难，因为我没有几话能说；连在班上上课我也暗暗地为他们祷告。几个月之后，我的同学们把我当作一个笑柄，当我走近他们的时候，他们就说传道人来了，但是他们其实并没有听从我对他们所讲的。

嗣后我问刘教士，在我照她所教给我的方法都做了之后，为什么仍然不见效呢。她鼓励我继续祷告，直到有些人得了救。感谢主，我能作见证，名字记在我本子上的人，除了一位之外，全都得救了。我记下来的人一共有六、七十位，这样，我就学习了要一直祷告不要中断的功课。

倪柝声到那里去都带一本圣经，他经常读圣经，他有一次作见证说他连续不断地每天读十九章。他还用不同的方法来查考圣经，他在不长的时间内读完好几遍全部新旧约圣经。他有一个照相式的脑子，有惊人的记忆力，他所读过的东西他都能够记住，而且他对圣经真理的认识大大增长。

在查考圣经中，他确知他必须顺服主去受浸，于是他于一九二一年三月二十七日在福州市郊的白牙潭受浸，倪柝声在这一个重大时刻宣告说：“主，我将我的世界丢在背后，你的十字架已经使我与它永远分开，并且我已经进入了另一个世界，我现在是站在你已经把我放在基督里的地位上！”

在倪柝声的心里，他要遵循圣经里所有的每一件事，而圣经里所没有的，他却什么都不要。这样当他继续不断地研读神的话语时，他感到需要在主的桌子前单纯地记念耶稣的死。他把这一个看见告诉他的朋友王载，恰好他也有同样的信念，这样就在一九二二年年初的一个主日晚上，他们三个人──王载夫妇和柝声──在王载所住屋子的一间小房间里擘饼。在这样的敬拜中，他们得到极大的喜乐和释放，以后又有别人参加进来。

为了更多地有属灵的长进，他到和受恩教士（Margaret E. Barber）那里去接受帮助。和教士第一次是在圣公会的关系里于一八九九年来到福州，然而她一九二零年回到福州时，却跟任何差会都不发生关系而单单倚靠主，她住在白牙潭一幢平房里，她与她的同工黎教士（Miss Ballard）切切祈求神兴起青年男女带领中国的农村归向基督，这些被主兴起的青年人很自然地就到她这里来得帮助。

柝声继续讲述他得救的故事，他说：

在那个时候，我觉得我没有圣灵的能力，在工作上就不能有果效，我必须在神面前仔细对待这个问题。我需要寻求圣灵的能力，所以我再到教属灵的姊妹和小姐那里去请教。我告诉她在我的活动圈里有一些人得救了，我岂不需要接受圣灵的能力，或说是被圣灵充满，好叫我能得着更多的人么？她回答说，是。那时我很年轻，在许多属灵的事上无知，我知道神已经救了我并且召了我，虽然我尚未完全得胜，但是我生活上许多不合式的事已经除去。我进一步请教她有什么途径、什么方法，使我能藉以被圣灵充满。她的回答是我必须将我自己奉献给神。我对她说我已经将我自己献给他了，但是我仍然看到我的自己，我要怎样才能更多的献上呢？她的答覆是要我求神接纳我的奉献，正如我当请人接纳我的礼物一样。当我再问她怎样能叫神接纳我的奉献时，她告诉我一个故事：

“浦力金先生（Mr. Prigin）是一个很有才华的青年人，在他牧会的同时，他也在攻读哲学博士的学位，在他最后一次口试之前的两个月，他的教授们确认他将毫无困难通过这次口试。此时神要求他放下他的雄心大志。原来他曾多次求主用圣灵充满他，因为他对自己灵性光景不能满意，也感觉到自己缺乏能力，他企图用作一个哲学博士来事泰他总会更叫神得荣耀的这个建议来跟神争论，然而神指示他说，他没有这种需要，如果他要被圣灵充满，他必须不去应考。他很是困窘作难，他为了这个争端愁苦了两个月，就在下一个星期一要考试之前的星期六，当他照常为了主日传讲的信息而在主面前等候的时候，他还是因着内心的争斗而苦恼。在艰苦挣扎中，他最终向主降服，并通知学校当局他不来参加最后的考试。此时他已经是那么疲惫，以致无法为次日的信息作预备。当他在第二天站上讲台讲道的时候，他只是对会众讲述在他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的故事，全体会众的眼睛都润湿了，他成了一个被主大用的人。”

柝声在鼓浪屿一九三六年的特别聚会中继续说：

在我听了这个故事之后，我告诉主说，我愿意除去一切拦阻我接受圣灵能力的东西。在一九二零到一九二二年之间我曾承认我的罪，并向至少二三百人赔罪认错，我把每一件的罪都看作是一个障碍，如果我承认了这一切的罪，我就一定会得到能力，这一切我都做了，然而我依然没有得到能力。

一九二二年的一月，在亭子已经有主子民的一个小聚会，我记得有一天是我要在那一天讲道，我就打开我的圣经要找一个合式的题目，我恰好读到诗篇第七十三篇二十五节，上面说：“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在读到这节圣经的时候，我承认我不能像诗人所说的那样来说这些话。那个时候，我知道有东西妨碍着我和神之间的关系，因为我已十年多深深地爱上了品蕙。那时她尚未得救，我曾努力向她传福音，她却常常笑我。我们是真挚地相爱着的，我让她笑话我所传讲的主耶稣。她在我的心里常常占有很大的地位。我曾经常问我自己，我是否继续让她在我心中占据这么大的地位呢。大家都晓得当一个青年人在恋爱的时候，叫他把所爱的放下是极其困难的。虽然我在嘴上对神说我愿意放弃她，可是我心里却不甘愿这样作。现在我再读诗篇中的那一节，我老实承认我不能将她放下。在那整整一个星期里面，我不能说：“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神的灵指出，就是这一个争执成了我被圣灵充满的拦阻。在这一天，我还是讲了道，可是我并不晓得我讲的是什么。

后来，我跟神讲理，我求他先给我能力，然后我愿放下她。但是神从不跟人讲理由，在我不成熟的情况下，我向神许了许多愿：我愿意去西藏传福音；我许愿说我要作这个作那个，可是神都不要听。他的手一直指出这个女子是我的阻碍，不管我怎样祷告总是不通。我的心实在沉重，我甚至要求神改变他的心意，但是神不能这样，他仍坚持要我对付这一件事，这就像一把利剑刺透了我的心。神要我学更深的功课，否则，我在他手中就没有用处。

次天早上我还去讲道，下午我在房间里，心里很沉重，我告诉神，因为下星期一我要回学校去，我要他用基督的爱充满我，现在我愿意将我的爱人放下，基督的爱那样地激励了我，使我决心将她放下。作了这个决定之后，我能从我心里说出诗篇七十三篇二十五节的话来了，我里面充满了说不出来的喜乐，虽然我还没有上到第三层天，我却能说我已经到了第二层天。我是多么快乐，我充满了喜乐。现在世界对我已经变得没有价值了，我觉得我好像是瓢浮在云彩上面。在我得救的那一夜，我的罪担滚落了，而这一个白天（一九二二年二月十三日），在我心里所有的障碍都挪开了。这之后不久，许多人得救了。

据说柝声在这次将心献与神之后，他改换了服装，穿上了粗布衣服，拿着一叠福音招贴纸，到街去把这些招贴纸贴在墙上，他就是这样真实地与世界诀别。在这个时节他还写了一首诗歌：
主爱长、阔、高、深！实在不能推测！不然像我这样罪人，怎能满被恩泽？
我主出了重价，买我回来归他；我今愿意背十字架，忠心一路跟他。
我今撇下一切，为要得着基督；生也死也想都不屑，有何使我回顾。
亲友、欲好、利名……，于我夫复何用？恩主为我变作苦贫，我今为主亦穷。
我爱我的救主；我求他的称是；为他之故安逸变苦，利益变为损失。
你是我的安慰，我的恩主耶稣！除你之外在天何归？在地何所爱慕？
反对、艰苦、飘零，我今一起不理；只求我主用你爱情，绕我灵、魂、身体。
主阿，我今求你，施恩引导小子，立在我旁常加我力，饼此黑暗罪世。
撒但、世界、肉体，时常试探欺凌；你若不加小子能力，恐将贻羞你名。
现今时候不多，求你使我脱尘。你一再来，我即唱说：“阿利路亚！阿们”！
一九二二年的第二个学期，传福音的聚会开始在校内举行，好几百人经历了神拯救的恩典。在中午和傍晚，学生们在校内的礼拜堂里祷告，学校的校监（训育主任）因学生没有违反校规的事件而感到惊奇。在假日，学生们（在胸前、背后穿上福音字牌──福音背心）出到街上去传福音。一九二三年一月，李渊如小姐（过去是一个公开表示的无神论者，现在是全时间服事神的传道人）被请到福州来主领福音聚会。虽然只安排了四次聚会，但得救的人很多，柝声和他的同工们感到需要延长，神的灵大有能力的运行，叫聚会不能停止，每一次都有许多人来听福音。倪柝声回忆说：“我从未见过这么大的复兴，天天都有人得救，看来好像是人只要碰到我们就会得救。”这种光景延续了约一个月之久，他们就正式地租了一个地方聚会（在仓前山的十二排），这就是福州工作的起始。

倪柝声继续讲：

一九二三年我还是一个青年人，我有六位同样年龄的青年同工，我跟其中的一位常常彼此有争论，我们各有自己的性格和特有的脾性，我说他错了，而他却说我错了，每星期五我们有同工聚会，我们两个人时常争辩，其他五位只好坐在那里听我们两个人的争论。我承认有时是我错了，但是我又相信他弄出来的错误比我的更多。要承认自己的过失还容易，要饶恕别人的过失就为难。我常在星期六去看和教士，把我的申诉带到她面前，我告诉她我的同工在这件事上那件事上是多么的错误，盼望她劝戒他，那时她总是对我说：“他比你大五岁，你要听他，因为圣经说：‘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彼前五5）”

我问她不管有理无理，我都必须顺服他么。在这一点上我估计，我是决不会那样作的，基督徒也应当讲理嘛。她还是不听我讲的话，她只是坚持圣经上所讲的。我心里面很生气，为什么圣经讲这种话。但我在她面前还不敢发脾气。大多数的星期六，我都到她那里去控告那位比我大一点的同工，但是她常常总是作出同样的答覆──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她再三地这样讲，我总是以失望而告终。

在某一个星期五下午，我跟那位年长的弟兄争得很厉害，晚上我回到我的房间里大哭起来（现在我能笑；但在那个时候我常生气，难得笑），我想再到我属灵的姊妹那里去，藉此我可从她那里得到一点同情，并且至终让她为我伸雪，谁会想到我从她那里完全得不到一点同情，反倒重重地挨她的责备！我深悔自己比那位年长的弟兄晚出世五年。

还有一次，我们两个弟兄又争吵了，这一次我认为他是完主不合理的，我很有把握地认为现在我能被证明为正确的了。所以我就再到和姊妹那里去告那位比我年长的弟兄，我问她像他这样犯了这么重大错误的人，我还要顺服他么？她回答说：“对或错是一个截然不同的问题；我问你，今天你在我面前用这一种态度告你的弟兄，你这像是一个背十字架的人么？你是有羔羊的灵么？”经过了这许多年之后，我仍然不能忘记那一天她向我发出的问题。在那位年长弟兄和我之间的相争为期一年半之久，连在现在我重新提到它的时候，就在今天我也觉得那是我一生中最宝贵的学习时期。我赞美主，因为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在这一年半里面，我开始懂得十字架的意义是什么。今天我们在中国有五十多位同工。我若不是在那一年半里学了功课，今天我就不可能跟任何人同工。在那十八个月里面。我没有机会表达我的意见，也不能看见我的意见可被证明为正确，我屡次回到我的房间里去哭泣，我很是受苦。但是当我今天回想这一切的时候，那十八个月实在是太宝贵了，神知道我是一个很难办的人，所以他就安排一种特别的环境，藉此来磨平我所有的棱角。感谢赞美主，他的恩典把我带了过来，今天我要到我年轻的同工们说，如果你不能忍受十字架的碾磨，那你在主的手里就是无用的。只有羔羊柔和谦卑的灵，才会蒙主称许。在他面前你的雄心大志和才干是无用的，在走这条道路的时候，你的态度应当历久不变的是：我不要跟人讲理由，而是要甘心背十字架。在教书里面背十字架，不讲理中，乃是一条定律。

在这一个时期，倪柝声的属灵悟性增长了，他分清了律法与恩典的不同，从而他能传讲纯全的福音，他也蒙主带领传讲国度与永生的不同，传讲恩典与赏赐的不同，传讲主的再来。他到好些地方带领聚会，倪柝声在一九三六年叙述道：

从一九二一到一九二三年，得救的人数已速增加，起先我认为抓住传福音的聚会就构成了神整个的工作，但是及至一九二三年，我认识到了这并不是他全部的工作，在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我看见神要在各个地方兴起教会，并且在教会里不是成为一个得救的和未得救的混合物，在世界里是麦子和稗子一齐长，但在教书里却不是。在中国诚然是有灵魂的收割和复兴，但也需要有教会的见证：需要有人在各地维持神的见证。现在我明白这是神的定旨，然而由于我的这位同工没有这个亮光，我在主所把我摆在的福州的聚会中，灵里面非常受试炼。在亮光上我们各人领受的不同，我们作工的方法也就不同；我的弟兄的工作中心是传福音、复兴，而我则要连立地方教会。

一九二四年：“按立”这个问题在福州成了倪柝声跟他的同工们中间发生争执的要点。他们中间有些人想要从上海请一位被按立过的宣教士来按立他们做牧师，对此，倪柝声强烈地不同意，他相信按照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牧师乃是升天的基督给他教会的恩赐。他承认神的按立而不是人的按立，他还讲一篇关于在以色列人中间的约柜的信息，大意是说约柜一离开了示罗后就不再回到那里去了，这表示警告信徒不要倒退到老路上去，这就叫那些寻求人的按立的弟兄们大为生气。

此后不久，当他出门传道的时候，在福州的他的同工们正式宣布赶逐他离开福州的工作，这就激起了聚会中许多弟兄们的忿懑不平，他们决定要保卫柝声。然而为了避免分裂，他悄悄地离开了福州。在那个时候，他写了一首诗，表达了他对那种处境内心感觉：
我若稍为偏离正路，我要立刻舒服；但我记念我主基督　如何忠心受苦。
我今已经遗弃世界，所有关系都解；道路虽然越走越窄，但我在此是客。
管他世人怒目、白眼，我只求主笑脸；别人虽然喜欢外貌，但我要主的“好”。
我心所望不是伟大，不是今生通达；我愿死在卑微事主，那日得他称祝。
我今每日举目细望审判台前亮光；愿我所有生活、工作，那日都能耐火。
让你们去得着名声，富足、荣耀、友朋；让你们去得着成功、赞美、从者、兴隆。
但我只愿孤单、隐藏　在这罪恶世上；我心切望忠诚跟从　我主到了路终。
因我知道主在此世不过得着一死，所以现在我无他望，只望得着顶撞。
我的荣耀还有将来，今日只得忍耐；我决不肯先我的主，在这世界得福。
那日，我要得着尊贵，主要擦干眼泪；今日，主既仍旧迟延，我要忠心进前。
第四章 读经与著书

离开了福州，他到了南京和上海，他从主得到记在路加福音四章四十三节里耶稣所说的一句话：“我也必须在别城传神国的福音；因我奉差原是为此。”就在这一年的十一月他同他母亲出国去到马来亚，在国外有半年之久，传耶稣基督的福音。

一九二五年五月他回到福州，在离开市区顺闽江而下近海的一个小村庄罗星塔租了一间小屋。随后的两年是他的过渡时期，这也是他迅速地属灵增长的时候。虽然他已经开始有咳嗽，他还是利用在罗星塔的机会，密集深透地读圣经，同时也广泛阅读神的仆人们如阿耳福特（Alford）、韦司可特（Westcott）、路得马丁（Martin Luther）、鲁克斯（Knox）、爱德华（Jonathan Edwards）、怀特斐（Whitfield）、大卫布莱纳德（David Brainerd），以及其他各人的著作。

一九二六年当倪柝声在华南传道的时候，他病倒了，医生告诉他患了肺结核，并且只有几个月好活。他说：“我并不怕死，我的心里有平安，但是那天晚上当我想到神的工作的时候，我觉得我不能死，我必须把在已过年岁中从主那里学的功课写出来，这才不会叫它们跟我一同下到坟墓里去。这样我就准备写《属灵的人》。”

照着他的健康所允许的，倪柝声断断续续地直到一九二八年的六月写完了他那三卷集的巨著，在那个时候他想，他已经为教会作出了他最后的贡献，所以他祷告说：“现在让你的仆人安然去世。”（看路二29）

有一件事要提一下，一九二六年年底，柝声被邀请去南京休养，并帮助把“司可福圣经函授课程”译成中文，一九二七年五月他去到上海，在上海他跟先他抵达上海并且在辛家花园汪佩真姊妹家中，已经起首在主的桌子前擘饼的弟兄姊妹们又有了交通。聚会从辛家花园搬到了赓庆里，再于一九二八年搬到哈同路（今铜仁路）上的文德里。

倪柝声在上海时，经历了从罪得释放的经历。地说：

自从我悔改以来，有好几年教曾被教导得到释放的路是算自己向罪死，并算自己向神活（罗六11）。我从一九二零年“算”到一九二七年，可是难处是我越这样作，我越清楚我是向罪活，我简直不能相信我自己已经死了，而我又不能制造出死来，罪依然将我击败，我看见这里面一定有什么是根本错了……你看竟没有一个人指点我：“知道”（罗五6）是在“算”之先（11节）。好几个月我很苦，并且热切地祷告，查读圣经，寻求亮光。我对主说，如果我还不能被带到看见那么基本的这一件事，我就不再讲道，我首先要在这一点上清楚。

我记得有一天早晨──我怎么能忘记它呢！我坐在楼上读罗马书，我读到这些话：“因为知道这件事，就是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作罪的奴仆。”知道这件事，我怎么知道呢？我祷告说，主阿，开我的眼睛；于是刹那间我看见了，早先我读过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十节：“你们（是）在基督耶稣里。”现在我又翻到这节圣经，再去读它：“你们得以在基督耶稣里是出于他（神）……”你们是在基督耶稣里的事实是神作的！这真叫人惊奇！那么，如果基督死了，并且那是一个确定的事实，如果神把我放在他里面了，那么，我必然也是已经死了。突然之间，我看见了我与基督的合一──我已经是在他里面了，在他死的时候我已经死了。我的向罪死乃是一件过去的事，而不是未来的事。这是突然之间给我明白了的神的事实。

我喜乐得不能自己，我从椅子上跳起来，跑下楼到在厨房里做事的青年人那里，我两只手抓住他对他说：“弟兄，你晓得嘛，我已经死了。”我必须承认他对我的话显得是大惑不解，他大喊：“你说的是什么意思？”这样我就继续讲下去：“你岂不知基督已经死了么？你岂不知我已经与他一同死了么？你岂不知我的死真得一点也不差于他的死的事实么？”哦，已对我是多么的真实！我真想要把我的发现在上海的所有街道上都大声喊出来。从那一天直到如今，我从无一刻怀疑过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那句无可改变的、定论性的话。

在一九二九年初，倪柝声回到福州，处理一些家务。在他的心里面是想只要他能恢复健康，他甘愿去说或去作神所要求于他的任何事情。有一天，他在街上遇见一位他从前在三一书院时的教授，这位教授望着他仔细打量了一番之后喟然叹息说：“你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在学校里我们对你寄望很大，我们认为你必大有成就，现在看看你这副样子，多么可惜阿！”真的，他的健康已经损坏，在世人的眼光中，他也显示不出任何值得赞扬的地方。当下他觉得很羞耻，他几乎落泪了。而就在一瞬间，他举目望天说：“主！我赞美你，使我拣选了那最好的道路。”就在那一瞬间，荣耀的灵充满了他的心。

回到上海他用尽他还有的一切力量继续事奉主；

每天下午我都发烧，整夜不能入睡，出冷汗，我很难相信我还能继续活下去。有些弟兄劝我要更多休息，而我却觉得我更需要工作过于需要休息，神若认为我的工作还没有完，那我就会活下去，否则，我并不想望活在这个世界上。我祷告并求主指示我在我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当作的是什么，我勉强起床并去带领聚会，在往聚会中去的路上，我必须时时抓住路灯灯柱来稳一稳我的身子，我得祷告，歇一歇，之后再继续走。我告诉主，能就这样为他而死去，那真是值得。倪柝声的病包加恶化，他述叙当时的情况如下：

晚上每五分钟我醒来一次，我淌许多汗，我的听觉里弱到一个地步，必须用嘴巴对着我的耳朵讲话才能听见，我的声音已经瘖哑，看来随时都可能死亡。请求代祷的电报发到好些地方去了，但是情况依旧，似乎是什么事都没有发生。有一位护士姊妹看到我这种情况就哭了，因为她见过许多重病而没有一个比我更差的，很可能三四天后我就会死去。当我从别人那里得知这件事之时，我说那对我是好事，事实上我是想要安慰他们。

有一天，我求问神为什么他这样对待我。我向神承认许多罪恶，并且打算使我生命中所有的事物都能合宜。我唯一惧怕的是惟恐我不忠，或是没有信心，我禁食祷告了一整天，我重新将自己奉献给神，许愿说一生只作他的工。我的同工们从早上起直到下午三点都在李渊如姊妹家里祷告。神赐给我信心，更确切地说他从论到信心的经文中赐给我几个字：“你们凭信才站立得住。”（林后一24）“因我们行事为人（即行走）是凭着信心。”（林后五7）和“义人因信得生（即活着）”（罗一17），我欢喜快乐，并且感谢主医治了我。

试验立刻就来了，我觉得我该站起来，然而我怎能站起来呢？我心里起了争战，在我里面毕竟是有自爱的，我死在床上总比试着站起来而死要好，但是神的话语满有能力，我在床上躺了一百七十六天，在那些日子里面，没有一次是由我自己穿衣服的，可是我找出了衣服并且自己穿上去，我身上汗出得像雨淋一样，撒但试探我向我提出，既然坐起来都那么难，那我怎么能站起来呢？我回应说，如果神说了站，我就站：“你们凭信站往。”当我站起来的时候，我感觉到自己就好像是站在棉花上。

接着神的话又临到我，叫我“凭信而行”，我想，站起来已经简直是一件英雄事迹了；而我又怎能行走呢？我问神，我要走到那里去呢？答覆是下楼去，可是楼梯又陡又长。我告诉神，说我可能就在房间里走走，下楼去我又怎么可能呢？我祷告并走到挨近楼梯的房门口，我打开房门并且起步走下去，我对神说，即或我在走时死了，我也一定要走：“主阿，我不能，所以求你帮助我。”我扶着楼梯的扶手从楼梯上走下去，这楼梯一共有二十五档。

我走到了梯子厎下，我快快地穿过弄堂，走到李姊妹的家，我祷告说：“主啊，从今以后我要因信而活。”我去叩门，可惜没有罗大来给我开门（看徒十二13-14）。弟兄姊妹们已经禁食祷告了两三天，当我走进屋子里去的时候，情况就像彼得所遇见的那样，七八个人的眼睛都注视着我，没有一个人敢说一句，敢动一下，屋内绝对寂静。有半小时到一小时之久，每一个人都在神的同在中，于是我简短的作了我的见证。从而，我就不再作一个缠绵病榻的人了。

约在四年前（那大概是一九三二年），我走到一个医生的屋子里去，那里有些窗廉布拍卖，这是那位从前给我的胸部照过Ｘ光的德国医生的家。在两个月的时间内，他给我照了三次Ｘ光，每一次他对我照Ｘ光的结果都表示悲观。在第四次也是最末一次，他连给我照Ｘ光也不肯，反而把一张别人的Ｘ光片给我看，那个人的病情比我更好，但他在照Ｘ光后两个星期就死了。他叫我不要再来看他，他的意思是叫我回家去等死，可是谁又晓得，这位医生竟然先死了呢？我举起双手赞美神！靠着主的恩典并在他血的遮盖下，我仍然活了下来。

此外，由于生病我得以知道今后神要我作的是什么。在各处神都在寻找得胜者，寻找那些肯把自己放在神手中的人。在我生病之前，我不但在好些地方主领聚会，并且也有雄心要写出全部圣经最好的注解，可是病后，我清楚知道这不是神为我定的旨意。恰好几年以来，一直到一九二二年年厎，我在福州发行了好几期的《复兴报》，如今在我重病之后，我清楚知道在未来我将以生命为中心信息，以取代福音真理、解经、预言与教训而刊登在《复兴报》上。当我在许多地方跟弟兄姊妹们有了交通之后，我看到神兴起了许多的聚会，可是我也看见在关于教会见证开始的同时，反对和毁谤也从四面八方涌来，然而没有什么能动摇我们，因为我们晓得神所交托我们的是什么。正如保罗所学会了的那样，我们知道我们断不能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像（徒廿六19）。

在一些闭关弟兄于一九三二年十月和十一月从西方来到上海进行看望之后，倪柝声应邀于一九三年六月去英、美和加拿大回访。在英国他有机会会见了著名的小册子《救、知、乐》一书的作者佐卡亭。可是他一度悄悄地离开接待他的弟兄们，去看望贵橡路基督徒交通与职事中心，他特地去那里是要看它的主要带领者史百克先生，那次并未会见他，但在主日他跟那里的圣徒们一同擘饼。当闭关弟兄们听到这件事的时候，这在他们看来乃是一桩不能宽恕的罪，在倪柝声回到中国并和他们多次反复交通之后，在一九三五年，他们正式地断绝了与在上海聚会处以及中国别处地方的弟兄们的交通。倪弟兄和与他同在一起的弟兄们则坚持认为：交通必须向神的所有子民敞开，交通是根据生命而不是根据亮光：“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与神。”（罗十五7）
第五章 结婚

在神的安排下，一件意外可喜的大事出现，进到了倪柝声的生活中，他求学时期青梅竹马之交的爱人，就是他早先为主而放下了的张品蕙，现在已经实在得救并且与主同行了。他们再次相聚，也就复燃起了他们彼此之间埋藏多时的感情。经过许多祷告之后，他得出一个结论，知道是神的旨意要他们有婚姻上的结合。这件事由柝声的母亲和张家合法的家长品蕙的伯父张瑞冠商谈，并作出最后决定。柝声的母亲盼望他们能在一九三四年十月十九日就是她自己结婚的纪念日完婚。起先倪柝声不同意这个日期，因为那天正是第四次得胜聚会最后的一日。至终他接受了弟兄们的劝，在那天下午（整个聚会完毕之后），按着基督教仪式与品蕙姊妹结婚。

但是他刚一结婚，一个出于毒恨的邪恶风暴爆发了，品蕙的姑妈张美珍强烈地反对这一桩婚事，按她的心意她是要她的侄女嫁给一个富翁，她出于对已经发生了之事的怨恨，就在全国最大的一张报纸上，连续一星期之久登出了措词粗鄙的大广告，作为攻击倪柝声品德的手段；她也印了许多单张在基督徒圈子内广事分发，她确实在许多基督徒中间制造了相当大的骚动。这件事迫使倪柝声停止了公开的服事，他就在远离上海的一处地方退隐下来。几个月后，当他同他妻子返回上海之时，他还不想要公开讲道。然而由于李渊如姊妹的建议，他答应带领查读旧约圣经中的一卷──雅歌书，他跟大约十位同工在杭州的西湖查读了两个星期，后来把这些记录辑印成书，名为《歌中之歌》（编注：（倪柝声著述全集）卷十一──第二部　拌中的歌）。

在一九三五年的头几个月，倪柝声感到在他的灵命上需要有一个突破，他打算到英国去看望史百克先生求得帮助，在他动身离开中国之前，他和他妻子在华北烟台与美国宣教士单惠华大夫夫妇同处一些日子；恰巧巴若兰小姐从苏格兰来，也在单大夫家作客，他们之间有很愉快的交通，特别是藉着巴小姐的帮助，倪柝声在他个人祷告的时候进入了圣灵浇灌的经历，他的灵得到更新，因此他从烟台发了一封措词简赅的电报到上海，电文只简单地宣告“我遇见了主”。他不照他预计前往英国的旅程继续前进，而是回到上海。他整个星期在每天的早晨，跟他的同工们一同就他的新经历查考圣经，并一同祷告。以后在同年九、十月，在一次称为特别聚会的聚会上，他讲了“得胜生活与圣灵浇灌”。一个复兴爆发出来了，并且很快就传布了华南地带。

但是正当神的灵运行的时候，仇敌也加紧活动，有几桩重大的事发生了。倪柝声和他的同工们在检查这些艰难险情时，他们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各各地必须在五旬节之先，十字架也总是在得能力之前，这的确是必须学习的一项最有价值的功课。

一九三七年中日战争爆发，在一九三八年年中，倪柝声再次旅行到英国去，这时他能去看史百克先生并与他交通，他也在英国、丹麦有服事。顺带一提的是在丹麦的赫尔辛基市国际学校里，倪柝声就罗马书五至八章发表了一系列的信息，他给这些信息取名为《正常的基督徒生活》（编注：（倪柝声著述全集）卷十七──第四部　正常基督徒生活）。

一九三九年七月倪柝声回到上海，他自己担负起了栽培同工的工作。他了解到中国的抗日战争会持久，工作中经济上的短缺会很大，为此他从事一项工商企业，这件事终于证明出来是我了我生平中黑暗的一章。虽然他尽力做到把他的药厂的一部分的盈利调拨出来，在艰难时期维持他的同工们。但他却为整个教会所误会；结果在一九四二年年底，上海聚会处的负责弟兄们要求他停止在上海的服事。

倪柝声相信教会的圣洁，他接受教会的决定而退隐到福州去。在福州他为着未来的工作作准备，开始在福州市外的鼓岭山上，为了创设一个将来用于栽培工作的场所而买了一些房子，他忍耐地忍受了一切误会，并不愿为自己辩护，以后他去到重庆，在那里由于在市内和郊区奉主名聚会的圣徒们的热切而坚持不懈的请求，他有一个短时间用神的话语服事他们。这个时期是他隐藏的时期。
第六章 复兴

八年之久的抗日战争终于结束。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六，日本无条件投降，跟中国停战的协定于九月九日在南京签字，倪柝声想方设法回到上海，但上海教会还不准备接纳他；一直到一九四八年四月，他才有第一次的机会对在上海的圣徒们讲话。在他第一次的讲话中，提到他自己的时候，他总用第三人称，他说他像一个寡妇要养活一大堆儿女，因此她不得不再嫁，盼望这样使她能以养活他们；可是想不到在她二婚之后，她的儿女却都离弃她。他用这个明喻来说明他是怎样感到迫不得已才去作工商业的，当他讲到这一点时他哭了，当他继续讲下去的时候，大多数圣徒摸到了基督的生命，也感觉到圣灵的权柄，聚会的空气忽然转变了，过去的所有误会不用再作什么解释就都消失了，神祝福的闸门就这样的打开了，一个非常的复兴在上海爆发，人们把他们的生命重新奉献给神，并把他们一切所有的为着主的利益而摆上。

在那个时候，倪柝声的负担是同工的栽培工作，他觉得他的职事是服事那些服事者，因此在一九四八年，从六月到九月底，第一期全国同工造就聚会就在鼓岭举行，大约有七十位同工参加，密集栽培几个月，每周聚会五或四天。早上的聚会里，倪柝声讲一些重要的题目像：主工人的性格、神话语的职事、属灵权柄与顺服等等。第二堂聚会是用于个人见证：参加聚会的人挨次序作自己的见证，作完见证后接着有评论──先由别的一二位同工，最后由倪柝声自己给作见证的人提出评论。这样做是为帮助同工们得以提高为目的，因为客观的观察者经常是比本人看得更清楚，不过这种评论只能作在那些已经将自己完全交给主，也在主里面彼此交托的人身上。晚间的聚会则是专为对初信者的造就。现在那部出名的、有五十二篇基本课程的《信徒造就》，就是在这些聚会中所讲的。

第二期的全国性造就聚会也举行了。会期始于一九四九年春，这次参加者约有一百位。在这个时刻，这个聚会能否圆满结束极为可疑，国共两方的内战已经打到靠近福州不远之处，造就聚会终于从鼓岭搬到市区内的海关巷来，他们能否继续下去真是一个问题，经过多日的祷告和等候主之后，倪柝声有了从天上来的把握，确信聚会必能继续并能圆满结束。

第二期全国性造就聚会完毕，倪柝声就从福州去到香港，并从香港回到已于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五日为共产党军队所占领的上海。他极为关心的是在中国的教会，并且希望对于在变化着的环境有更准确的察看。按照他的观察，他觉得工作还可以作好些年。同年的年底，他再次回到他的家所在的香港。在一九五零年一月他在香港主领了一个特别聚会，聚会长达一个月，一个复兴爆发了。事实上，这次聚会标志着主的见证在香港的历史的一个新的开始。
第七章 步入危险

然而倪柝声强烈地感到他的负担是跟留在中国的弟兄们连在一起，虽然他知道有危险在等着他，仍决定再回上海，他不顾一些弟兄们力劝他不要回去的请求，他的心依然决定去上海。他一回到那里，就极其勤奋地工作，并且劝勉弟兄们“要赎回光阴（机会），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弗五16）。而且由于他感到主的工人们的行动会受到限制，工作将会完全被禁止，他就热切地为着未来的日子作出计划和预备，不幸的是那种日子比他所想的来得还更快。

一九五一年四月新成立的共产党政府召集了在中国的各个基督教团体的领袖们（倪柝声为其中之一）到北京开会。在这个会议上，政府说明了政府对于在共产党所宣布的“共同纲领”上所保证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态度。政府官员表示宗教自由是会有的，但是这种权利只能为那些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所享有，而不能为反动分子和反革命分子所享有。很快一个严峻的变化临到了中国的教会，在各界中控诉某些人的“控诉会”在全国范围内举行，基督教团体也不例外。在这样一种压力之下，倪柝声和他的同工们日夜工作，为圣徒们预备圣经资料和属灵信息，作为坚固他们信心的工具。

就在他失去自由之前不久，他写了一首诗歌，很能显示出这个时候他的心在主面前的情形。
一、　自从当年橄榄山前一别离，至今你仍未向我们呼召；历世历代我们都求看见你，但你好像不听我们祷告。副歌：你来！就来！我们呼求你快来！我们的心所有盼望是你来！我们等候你快来！
二、　爱主，自从当年你上升之后，这里都变何等枯燥无味；我们时在祈求，又时在看守，每一动静，都疑是你已回。
三、　景色虽美，你我何日才相聚？山水虽佳，你今在天何方？花香鸟语、不能使我有情绪，因我正在思念你的容光。
四、　主阿，我们等待已久，真焦灼，不知还要多少时候等待；从每次日出，直到每次日落，我们都是望你能就回来。
五、　当雨每次滴沥，海每次澎湃，风每次吹动，月每次照明，我们都望就是你已经回来，何等失望，至今尚无动静！
六、　若非记念你临行所赐命令，我们就要灰心，无意工作；但你要我们一面等你来迎，一面努力工作为你生活。
七、　主阿，求你记念日子已长久，应许已过，多年尚未应验；希望又希望，一直希望不休，要来未来，可否来在今天？
一九五二年四月，共产党的中国政府命令倪柝声去东北；四月十日他为公安部门拘捕，被囚在哈尔滨。由于政府的保密，没有人能晓得他遭受了什么。从一九五二到一九五六年，政府为了向他起诉，悄悄地准备材料。在一九五六年十月十八日，上海市宗教事务司在南阳路聚会处内召开了一系列的会议，要全体会众参加。一连串的罪名加在倪柝声和他的同工们身上。（一月二十九日人民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对聚会处开展了肃清倪柝声反革命集团的政治迫害，有几千位弟兄姊妹在上海市和其他城乡先后纷纷被捕，一月三十一日上海市政府在天蟾舞台召开控诉大会。二月一日上海市的《解放日报》上，第一次刊登了倪柝声被捕的官方报导。）

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一日，倪柝声在上海市高等法院出庭受番，被判为犯了所指控的各项罪名，给他判处最高的有期徒刑十五年监禁。他被发配在上海市第一监狱服刑，在那里他被指派为了政府的需要，把科学教材和杂志论文从英文译成中文，他妻子张品蕙被准许在监视之下每月探访他一次。到一九六七年四月他服满了十五年刑，但他并未被释。官府曾企图强迫他放弃信仰，有谣言散布出来说，倪柝声放弃了他的信仰。但是对他来说，他的主是比他的自由更宝贵的，这样，他的刑期就再延长了五年。

他从市监狱被秘密地转移到上海市郊青浦县的青塘劳改农场，他的妻子曾到那里去看过他一次。之后，忽然几个月之久他又杳无音讯，事实是在一九七零年一月，倪柝声又被转移到了一个管得更严的、远在安徽省便德县叫做白茅岭农场的劳改队那里去了。不幸他亲爱的妻子张品蕙摔了一跤，于一九七一年九月底去世。这对倪柝声来说是一个严重的打击，但他以甘心的顺从把它接受下来。他曾长久怀着一个秘密──希望，就是在服完整整二十年刑期之后，能再与他的妻子团棸。据传他曾有一次对他的同囚犯人说过：“我的刑期跟我妻子的生命在赛跑，加果我能在她还活着的时候得到释放，那我一定要好好的照顾她，因她为我受的苦是太多了。”尽避如此，他丧妻之恸的深厚感情，还是在他写给他姊姊的一封信上表现出来，他在信上说他是那样的心痛若碎，他所经受的痛苦远比失去父母还要深，他请求她把他妻子用的发夹和面巾带给他，作为怀念她的记念品。

到一九七二年四月十二日，他度满了二十年之久的监禁期，本来期望能获得释放；可是关于这件事一点风声也听不到，后来得知政府一定要他写一分悔过书，作为释放的条件，他不肯屈从，因此就依然关在劳改队里，四月二十二日他写了一封信给他的姨姊，这封信成了他最后一封遗书：

品琤大姊：

收到你四月七日的信，知道你没有收到我通知你每次东西都已收到的信。你信上所提的东西，我都已经收到了，实在感激你。我身体情况，你是知道的，是慢性病，是器官病，发病就很难过，就是不发病，病依然在身上，只有发不发之分，没有好不好之分。夏天到了，多晒些太阳，可以改变一点皮肤颜色，但不能改变病。但我维持自己的喜乐，请你放心。希望你自己也多保重一点，心中充满喜乐。

祝你好述袓 四月廿二日

柝声所提及叫他受苦的慢性病，乃是一种病情严重的心脏病。几十年来，他都受到心脏扩大的病苦，据说他的心脏已扩大到原来心脏的两倍大，医生告诉他说他随时都可能死去。他不能拿起任何重一点的东西，多少个夜晚，他只能坐到天明，因为他不能躺下。主曾奇迹般地、立时地医治他的肺结核，但他的心脏却未治好。倪柝声自己曾见证说，在肺病上，他经历了主的医治；而在心脏病上，他知道主是医治者，他天天靠着主的复活生命而活。更确切地说，他之能以度过这二十年之久的艰苦的监狱生活，完全是一个神迹，必定是主的生命和圣徒们的祷告支持了他。

由于未为人知的理由。这位六十八岁的老人倪柝声于一九七二年五月从他原来所住之地自茅岭调迁到了一座山脚下，那就是说，他从关在犯人劳改队改为关在个人小号子，据说是用施拉车的拖斗在崎岖不平、弯弯曲曲，长达十三公里的山路上，把他运到那里去的。

第八章 为主而死

在一九七二年六月分的第一天，当他的姨姊还在上海之时，她接到从白茅岭劳改农场发来的一封电报，只寥寥数语说：“倪柝声在岭脚病死。”闻知这一悲讯后，他的姨姊张品琤、外甥女婿吴罄和他的甥孙女鲍小玲立即一齐启程到劳改队去。两天之后在六月三日，他们三人到了广德县，吴罄则还能继续前进，于当天黄昏走到劳改队。当吴罄问到倪柝声是怎样死之时，他们告诉他说，没有看见犯人从他的房间里出来，在五月三十日早上九时稍过一点，劳改队干部推开他的房门，发现倪柝声在床上只有一点点气，他们马上叫劳改队的卫生干部来给他诊察，得知他的病情极其严重之后，他们就用车子送他去劳改队的附属医院，虽经尽力抢救但是无效，备受折磨的倪柝声就在五月三十一日凌晨两点逝世。管教科的罗队长宣布说，他一定是自杀的，他说因为他找到了一张他自杀的字条为证。监狱的干部在倪柝声枕头边的褥垫下是找到了一张字条的。在吴罄竭力要求之下，罗队长把这张字条给他看了，上面的确是倪柝声的笔迹，是用大字写在一张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纸上，写的是：

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为赎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这是宇宙中最伟大的事实。我信基督而死。

下面是他的签名：

吴罄在读了字条之后对罗队长说，这一点并不是自杀的绝命书。倪柝声必定明显地预感到由于他身体的情况，他不能活多久了；还有劳改队发的电报，岂不是说了倪柝声因病死亡么？当然罗队长并不懂得“我信基督而死”这句话的意义，就以为是自杀的绝命书。

罗队长也向吴罄汇报说，由于天热，没有等到他的亲属到达，他们就把倪柝声的遗体火化了。

次日，张品琤、鲍小玲二人也到了劳改队，她们也听到这同样的叙述，而且不允许她们进到倪柝声的房间里去收拾他的遗物。

以后吴罄等三人又被准许到火葬场去收倪柝声的骨灰，其实那并不是一个真正的火葬场，而是劳改队的一座窑，具有烧砖和火化尸体的双重用途，倪柝声的这三个亲属找到了那位在前不多几天将倪柝声身体火化的人，还向他询问到关于倪柝声身体的情况。那位焚尸员说：“那是一具很安详的遗体，没有一点什么不正常。”他们问他：“你说说看，它像不像那些自杀的人的身体？”他答他火化过好些尸体，确能辨认出那些是自杀的，他肯定倪柝声的死不是自杀的情况，因为他的身体看来像是那么满了平安、满了喜乐，并且极其正常。

倪柝声确实是守住了他在基督里的信，一直到死；他也维持了他的喜乐，一直到底。

倪柝声的骨灰先是临时埋葬在浙江海宁的一块桑树地里；七九年十月，他们最后将他的骨灰安放在苏州的公墓里，并在遗骸上立了一块普通的、朴素的白大理石碑作为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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